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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

设计技术措施》 (2 O O 9 年版 ) 的通知

建质 [2 0 0 9 ] l2 4 号

各省
、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
，

总后营房部工程局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

国务院有关

部门 ：

为了进
一

步贯彻 《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
，

保证和提

高民用建筑工程设计
、

施工质量
，

我部组织中国建筑标准设

计研究 院 等 单 位对 《全 国 民 用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技 术 措 施》

(2 0 0 3 年版 ) 作了第
一

次修编
。

《全国民用建筑工 程设计技

术措施》 (2 0 O 9 年版 ) 包括 《规划
·

建筑
·

景观》
、

《结

构》
、

《给水排水》
、

《暖通空调
·

动力》
、

《电气》
、

《建筑产

品选用技术》和 《防空地下室》分册
，

经审查批准
，

现予

以发布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 O o 九年七月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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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用建筑工 程设计技术措施》 (2 【)(】9 年版) 是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工 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组织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编制的

一

套
大型的

、

以指导民用建筑工 程设计为主的技术文件
，

是对 《全 国民用建
筑工 程设计技术措施》 (2 0 0 3 年版 ) 的首次修编

。

在此
，

特向
“

2 o 0 3 年
版技术措施 ”

的编写组和审查组全体成员以及参编单位致 以真挚的敬意
，

并由衷感谢他们作为 “

2 0 0 9 年版技术措施
”

的顾问组成员对本次修编工

作 所给予的积极支持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 0 9 年版) 共有 《规划
·

建筑
·

景
观》、

《结构体系》
、

《地基与基础》
、

《砌体结构》
、

《混凝土结构》
、

《钢结
构》、

《给水排水》
、

《暖通空调
·

动力》
、

《电气》
、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及 《防空地下室》十

一

个分册
。

编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 《建
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现行法律

、

法规 以及 《工 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
文》等工 程建设技术标准

，

进
一

步提高建筑工 程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
，

供全国各设计单位参照使用
，

也可供有关建设管理 部门
、

建设单位和教
学 、

科研
、

施工
、

监理等人员参考
。

《给水排水》分册修编后
，

由原来的 13 章调整为 14 章
，

即原 1 1 章分
为两章其他各章情况不变 。

本次修编的主要工 作是按新规范 (程) 核对
、

修改和补充新技术 的内容
，

力求全面地反映近年来建筑给水排水技术发展
的成果 ，

为工 程建设服务
。 2 0 0 9 年版 《给水排水》分册主要修编内容如

下 ：

1 ．

本次修编依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5
—

2 0 0 3 局部修
改版 2 0 0 8 年报批稿

，

该报批稿中调整补充了给水防污染
、

叠压供水
、

管
道直饮水 、

排水系统及最大设计通水能力
、

同层排水
、

雨水流态及设计参
数 、

太阳能和热泵热水等方面的条文
。

本分册有关章节的内容均做了相应
地协调修改 。

这些内容待该规范正式实施后以原文为准执行
。

2 ．

在有争议的屋面雨水系统的内容中
，

8 7 型雨水斗系统的内容主要
是依据 《建筑与小区雨 水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0 4 0 0

—

2 O 0 6 编写 ； 而
压力流和重力流雨水 系统 的内容主要是依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 B 5 O 0 l5 —

2 0 0 3 局部修改版 2 0 0 8 年报批稿编写
。

3 ．

本次修编所依据的规范 (程 ) 中
，

大部分是在 2 【)(】3 年版 《措施》
出版后颁布实施的 ，

其中很多还是首次编制
。

这些集中反映了近几年技术
发展的成果 ，

有关章节的内容均做了相应地补充
。

4 ．

2 0 O 3 年版 《措施》 中的
“

水景与喷灌
”

一

章现分为
“

水景喷泉
”

和 “

绿地灌溉
”

两章
。 “

绿地灌溉
”

一

章按新规范 (程 ) 增写了大量的
内容 ； 两章在各节的编写内容和顺序上均做了调整

，

更适合建筑给水排水
技术人员使用 。

5 ．

增写了建筑与小区室内
、

外给水排水设施抗震方面的内容
。

6 ．

在
“

附录
”

中增加了主要依据的标准规范 目录
、

相关水质标准
、

最新气象资料 (雨水 、

太阳能和暖通空调用) ； 核对修改了水景喷泉设计
用水力计算表 ； 取消了给水管水力计算表

。

本分册在修编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
、

专家
、

同行的大力支持
、

帮助
和指导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本分册编写组的具体分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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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第

第

章 总 则
章 生活给水

章 饮 水

章 排 水

第 5 章 雨 水
第 6 章 热 水
第 7 章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第 8 章 循环冷却水
第 9 章 中 水
第 l0 章 特殊地 区建筑给水排水
第 1 1 章 水景喷泉
第 12 章 体育场馆

贾 苇

余 超

赵 锂

冯旭东

戴毓麟

赵世明

刘振印

黄晓家

刘 亮

沈 健

王冠军

陈怀德

张延灿

朱建荣

徐雪芳

杨 澎

丁再励

傅文华

王 珏
王冠军

朱跃云

水浩然

高 敬

彭建明

李锦生

谢思桃

赵整社

孙发彬
徐 凤

陆威臣

王学 良
赵力军

李 杰

脱 宁

鲁宏深

第 13 章 游泳池和水上游乐池 杨世兴 赵 昕
第 14 章 绿地灌溉 丁文铎
由于本分册内容广

，

工 作量大
，

加之时间仓促
， 一

定存在
一

些缺点和
问题 ，

敬请批评指正
，

以便不断修正 和更新
。

联系地址 ： 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国际 2 号楼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邮 编 ： 10 0 0 4 8

联系电话 ： 0 10
—

6 8 7 9 9 10 0

联 系 人 ： 贾苇
E —

m a il： jia w @ e h in a b u ild in g
．

c o m
．

c n

网 址 ： h ttp ： ／／w w w
．

c h in a b u ild in g
．

c o m
．

c n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网

《给水排水》分册编写组
二 O O 九年十



1 总 则
⋯ ⋯ ⋯ ⋯ ⋯ ⋯ ⋯ ⋯ ⋯ ⋯ ⋯ ⋯ ⋯ ⋯ ⋯

( 1 )

2 生 活 给 水 ⋯ ⋯ ⋯ ⋯ ⋯ ⋯ ⋯ ⋯ ⋯ ⋯ ⋯ ⋯ ⋯ ⋯

r 7 、

2 ．

1 用水量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水质标准及防水质污染
⋯ ⋯ ⋯ ⋯ ⋯ ⋯ ⋯ ⋯ ⋯ ⋯ ⋯ ⋯ ⋯

( 9 )

2 ．

3 供水方式与给水系统
⋯ ⋯ ⋯ ⋯ ⋯ ⋯ ⋯ ⋯ ⋯ ⋯ ⋯ ⋯ ⋯ ⋯

( 12 )

2 ．

4 设计流量及水力计算
⋯ ⋯ ⋯ ⋯ ⋯ ⋯ ⋯ ⋯ ⋯ ⋯ ⋯ ⋯ ⋯ ⋯

( 13 )

2 ．

5 管材
、

附件及仪表
⋯ ⋯ ⋯ ⋯ ⋯ ⋯ ⋯ ⋯ ⋯ ⋯ ⋯ ⋯ ⋯ ⋯ ⋯

f 3 0 )

2 ．

6 管道布置
、

敷设
、

防腐
、

保温
⋯ ⋯ ⋯ ⋯ ⋯ ⋯ ⋯ ⋯ ⋯ ⋯ ⋯

( 3 7 )

2 ．

7 增压设备及泵房
⋯ ⋯ ⋯ ⋯ ⋯ ⋯ ⋯ ⋯ ⋯ ⋯ ⋯ ⋯ ⋯ ⋯ ⋯ ⋯

( 50 )

2 ．

8 贮水池
、

水箱及水塔
⋯ ⋯ ⋯ ⋯ ⋯ ⋯ ⋯ ⋯ ⋯ ⋯ ⋯ ⋯ ⋯ ⋯

( 6 0 )

2 ．

9 消声及隔振
⋯ ⋯ ⋯ ⋯ ⋯ ⋯ ⋯ ⋯ ⋯ ⋯ ⋯ ⋯ ⋯ ⋯ ⋯ ⋯ ⋯ ⋯

( 6 3 )

3 它匙 才0
⋯ ⋯ ⋯ ⋯ ⋯ ⋯ ⋯ ⋯ ⋯ ⋯ ⋯ ⋯ ⋯ ⋯ ⋯ ⋯ ⋯ ⋯ ⋯ ⋯

3 ．

1 管道直饮水水质
、

水量和水压
⋯ ⋯ ⋯ ⋯ ⋯ ⋯ ⋯ ⋯ ⋯ ⋯

3 ．

2 管道直饮水水处理
⋯ ⋯ ⋯ ⋯ ⋯ ⋯ ⋯ ⋯ ⋯ ⋯ ⋯ ⋯ ⋯ ⋯ ⋯

3 ．

3 管道直饮水系统设计
⋯ ⋯ ⋯ ⋯ ⋯ ⋯ ⋯ ⋯ ⋯ ⋯ ⋯ ⋯ ⋯ ⋯

3 ．

4 管道直饮水系统计算与设备选择
⋯ ⋯ ⋯ ⋯ ⋯ ⋯ ⋯ ⋯ ⋯

3 ．

5 管道直饮水净水机房
⋯ ⋯ ⋯ ⋯ ⋯ ⋯ ⋯ ⋯ ⋯ ⋯ ⋯ ⋯ ⋯ ⋯

3 ．

6 管道直饮水水质检查
⋯ ⋯ ⋯ ⋯ ⋯ ⋯ ⋯ ⋯ ⋯ ⋯ ⋯ ⋯ ⋯ ⋯

3 ．

7 管道直饮水控制系统
⋯ ⋯ ⋯ ⋯ ⋯ ⋯ ⋯ ⋯ ⋯ ⋯ ⋯ ⋯ ⋯ ⋯

3 ．

8 管道直饮水施工 安装
⋯ ⋯ ⋯ ⋯ ⋯ ⋯ ⋯ ⋯ ⋯ ⋯ ⋯ ⋯ ⋯ ⋯

3 ．

9 管道直饮水系统清洗和消毒
⋯ ⋯ ⋯ ⋯ ⋯ ⋯ ⋯ ⋯ ⋯ ⋯ ⋯

3 ．

10 饮用水供应
⋯ ⋯ ⋯ ⋯ ⋯ ⋯ ⋯ ⋯ ⋯ ⋯ ⋯ ⋯ ⋯ ⋯ ⋯ ⋯ ⋯

4 崩E

4 ．

1

4 ．

2

4 ．

3

4 ．

4

4 ．

5

4 ．

6

水 ⋯ ⋯ ⋯ ⋯ ⋯ ⋯ ⋯ ⋯ ⋯ ⋯ ⋯ ⋯ ⋯ ⋯ ⋯ ⋯ ⋯ ⋯ ⋯ ⋯

f 84 )

排水系统划分 ⋯ ⋯ ⋯ ⋯ ⋯ ⋯ ⋯ ⋯ ⋯ ⋯ ⋯ ⋯ ⋯ ⋯ ⋯ ⋯ ⋯

( 8 4 )

排 水系统选择
⋯ ⋯ ⋯ ⋯ ⋯ ⋯ ⋯ ⋯ ⋯ ⋯ ⋯ ⋯ ⋯ ⋯ ⋯ ⋯ ⋯

( 8 5 )

卫 生 器具和卫 生 间
⋯ ⋯ ⋯ ⋯ ⋯ ⋯ ⋯ ⋯ ⋯ ⋯ ⋯ ⋯ ⋯ ⋯ ⋯

f 8 6 )

排水管道水力计算 ⋯ ⋯ ⋯ ⋯ ⋯ ⋯ ⋯ ⋯ ⋯ ⋯ ⋯ ⋯ ⋯ ⋯ ⋯

( 8 8 )

排水管道的管材和接 口
⋯ ⋯ ⋯ ⋯ ⋯ ⋯ ⋯ ⋯ ⋯ ⋯ ⋯ ⋯ ⋯

( 9 3 )

排水管道的布置和敷设
⋯ ⋯ ⋯ ⋯ ⋯ ⋯ ⋯ ⋯ ⋯ ⋯ ⋯ ⋯ ⋯

( 9 4 )

臣 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卵 卯 卯 " 硝 四 侈 舳 舳 引 引

／ L ／ L ／ L ， L ， L ， L ， L ／ L ， L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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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7 排水管道的防护措施和支吊架
⋯ ⋯ ⋯ ⋯ ⋯ ⋯ ⋯ ⋯ ⋯ ⋯

4 ．

8 通气管的设置原则
⋯ ⋯ ⋯ ⋯ ⋯ ⋯ ⋯ ⋯ ⋯ ⋯ ⋯ ⋯ ⋯ ⋯ ⋯

4 ．

9 通气管 的连接方式与敷设
⋯ ⋯ ⋯ ⋯ ⋯ ⋯ ⋯ ⋯ ⋯ ⋯ ⋯ ⋯

4 ．

】0 通气管的管材和管径
⋯ ⋯ ⋯ ⋯ ⋯ ⋯ ⋯ ⋯ ⋯ ⋯ ⋯ ⋯ ⋯

4 ．

1 1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 ⋯ ⋯ ⋯ ⋯ ⋯ ⋯ ⋯ ⋯ ⋯ ⋯ ⋯ ⋯

4 ．

12 水封装置与地漏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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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基本控制项 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日均值)
⋯ ⋯ ⋯ ⋯ ⋯ ⋯ ⋯ ⋯

(5 0 7 )

附录 H
一

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
⋯ ⋯ ⋯ ⋯ ⋯ ⋯ ⋯ ⋯ ⋯ ⋯

(5 0 8 )

附录 H
一

3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 ⋯ ⋯ ⋯ ⋯ ⋯ ⋯ ⋯ ⋯ ⋯ ⋯

(5 0 9 )

附录 H
一

4 景观环境用水的再生水水质标准
⋯ ⋯ ⋯ ⋯ ⋯ ⋯

(5 l0 )

附录 H
一

5 再生水用作工 业用水水源的水质标准
⋯ ⋯ ⋯ ⋯

(5 l 1 )

附录 J
—

l 中国湿陷性黄土工程地质分区略图
⋯ ⋯ ⋯ ⋯ ⋯

(5 l2 )

附录 j
一

2 湿陷性黄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 ⋯ ⋯ ⋯ ⋯ ⋯

(5 14 )

附录 K
一

1 射流喷头垂直喷水时的水力计算表
⋯ ⋯ ⋯ ⋯ ⋯

(5 16 )

附录 K
一

2 射流喷头倾斜喷水时的水力计算表
⋯ ⋯ ⋯ ⋯ ⋯

(5 2 6 )

附录 K
一

3 宽顶堰水力计算表
⋯ ⋯ ⋯ ⋯ ⋯ ⋯ ⋯ ⋯ ⋯ ⋯ ⋯ ⋯

(5 2 8 )

附录 K
一

4 薄壁堰水力计算表
⋯ ⋯ ⋯ ⋯ ⋯ ⋯ ⋯ ⋯ ⋯ ⋯ ⋯ ⋯

(5 3 0 )

附录 K
一

5 管嘴水力计算表
⋯ ⋯ ⋯ ⋯ ⋯ ⋯ ⋯ ⋯ ⋯ ⋯ ⋯ ⋯ ⋯

(5 3 1 )

附录 L 游泳池水质标准
⋯ ⋯ ⋯ ⋯ ⋯ ⋯ ⋯ ⋯ ⋯ ⋯ ⋯ ⋯ ⋯ ⋯ ⋯

(5 3 2 )

附录 M 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
⋯ ⋯ ⋯ ⋯ ⋯ ⋯ ⋯ ⋯ ⋯ ⋯ ⋯ ⋯ ⋯

(5 3 3



1 总 则1

1 ．

0
。

1 为了在民用建筑工 程中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或行业现行的有关法规
、

标准
、

规范及规程
，

提高工

程 设计质量
，

特编写本 《全国民用建筑工 程设计技术措施
一

给水排水》 (简称 《措施》)
。

1 ．

0
．

2 本 《措施》主要依据与建筑给水排水及相关工 程有关的国家或行业的法规
、

标准
、

规范及规程
编写 ，

其目录详见附录 A 。

工作中还应遵守国家或行业现行有关其他标准的规定
。

1 ．

0
。

3 本 《措施》适用于全 国新建
、

改建
、

扩建的各类民用建筑
、

居住小区和公共建筑区的给水排水

工程设计 ，

亦适用于工 业建筑中生活给水排水和厂房屋面雨水排水设计
。

1 ．

0
．

4 本 《措施》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从事上述建筑给水排水及相关工 程的设计人员
，

从事施工 安装
、

工程监理等工 作的技术人员可参考使用
。

1 ．

0
。

5 本 《措施》是在总结以往工 程实践的基础上 对 国家或行业 的法规
、

标准
、

规范及规程的细化
和补充 ，

提供了各种设计方法
、

参数和技术要求供设计人员使用
。

但本 《措施》不能代替相关法规
、

标准 、

规范和规程
，

工作中仍应以其有效版本的条文为准
。

1 ．

0
．

6 随着技术的发展
，

将有新的或修订的法规
、

标准
、

规范及规程不断颁布实施
。

如本 《措施》与
其不符时

，

应以新颁布实施的法规
、

标准
、

规范及规程为准
。

1 ．

0
．

7 在设计工 作中除应遵守国家或行业的法规
、

标准
、

规范及规程外
，

还应符合当地 主管部门有关

规定的要求 。

1 ．

0
．

8 我国幅员辽阔
，

地区差异很大
，

设计人员在使用本 《措施》 时必须结合工 程的实际情况
，

正确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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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给水

2 ．

1 用水量标准

2 ．

1
．

1 住宅的最高 日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

根据住宅类别
、

建筑标准
、

卫 生器具完善程度和

区域条件等因素 ，

可按表 2
．

1
．

1 确定
。

表 2
．

1
．

1 住宅最高 日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住宅类型 卫 生 器具设置标准 用水定额[
L ／ (人

·

d )]

小时变

化系数

使用时间

(h )

普通

住宅

I 有大便器 、

洗涤盆 85
～

15 0 3
．

0
～

2
．

5 24

Ⅱ 有大便器
、

洗脸盆
、

洗涤盆
、

洗衣机
、

热水器和沐浴设备 l3 0
～

3 o 0 2
．

8
～

2
．

3 24

Ⅲ
有大便器

、

洗脸盆
、

洗涤盆
、

洗衣机
、

集中热水供应 (或家用热

水机组) 和沐浴设备
18 0

～

3 20 2
．

5
～

2
．

O 24

别墅 有大便器

、

洗脸盆 、

洗涤盆
、

洗衣机及其他设备 (净身盆
、

洗碗
机等) 、

家用热水机组或集中热水供应和沐浴设备
、

洒水栓
20 0 ～

350 2
．

3
～

1
．

8 24

注 ： 1 用水定额可参照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3 的分区
、

城市规模大小的不同要求来确定
。

缺水地区
，

宜

采用低值 。

2 当地主管部门对住宅生活用水标准有规定的
，

按当地规定执行
。

3 别墅用水定额中含庭院绿化用水
，

汽车抹车水
。

4 表中用水量为全部用水量
，

当采用分质供水
，

在计算生活给水的用水量时
，

有直饮水系统的
，

除由小区供

水为水源外 ，

应扣除直饮水用水定额 ； 有杂用水系统的
，

应扣除杂用水定额
。

5 用水设施与别墅相同或相近的住宅可按别墅的标准设计
。

2 ．

1
．

2 宿舍
、

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

根据卫 生 器具完善程度和区域条件
、

使用要求
，

可按表 2
．

1
．

2
—

1 确定
。

表 2
．

1
．

2
—

1 宿舍
、

旅馆和其他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生活用水量定额

(最高 日) (L )

小时变

化系数

使用时间

(h )

备
注

】

宿舍

I类 、

Ⅱ类

Ⅲ类 、

Ⅳ类

每人每日

每人每 日

15 0
～

2 0 0

10 0 ～

15 O

3 ．

0
～

2
．

5

3 ．

5
～

3
．

0

24

2 4

2

招 待所
、

培训中心
、

普通旅馆

设公用盥洗室

设公用盟洗室和淋浴室

设公用盥洗室 、

淋浴室
、

洗衣室
设单独卫生 问

、

公用洗衣室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5O
～

10 0

8 0 ～

13 O

1o o ～

15 0

12 0 ～

2 0 0

3 ．

0
～

2
．

5

3 ．

0
～

2
．

5

3 ．

0
～

2
．

5

3 ．

0
～

2
．

5

24

24

24

24

3 酒店式公寓 每人每 日 20 0
～

3 0 0 2
．

5
～

2
．

0 2 4

4

宾馆客房

旅客

员工

每 床位每 日

每人 每 日

250
～

4 0 O

8 0 ～

lO O

2 ．

5
～

2
．

0

2 ，

5
～

2
．

0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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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1
．

2
—

1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生活用水量定额(最高

日) (L )

小时变

化系数

使用时间

(h 1

备
注

5

医院住院部

设公用盥洗室

设公用盟洗室和淋浴室

没单独：卫生问

医务人员

门诊部 、

诊疗所
疗养院 、

休养所住房部

每床位每 日

每床位每 日

每床位每 日

每人每班
每病人每次

每床位每 日

100 ～

2 0 0

15 0 ～

2 5 0

2 5 0 ～

4 0 0

15 0 ～

2 5 0

l0 ～

15

2 0 0 ～

3 0 0

2 ．

5
～

2
．

0

2 ．

5
～

2
．

0

2 ．

5
～

2
．

0

2 ．

0
～

1
．

5

1 ．

5
～

】
．

2

2 ．

O
～

1
．

5

2 4

2 4

2 4

8

8 ～

12

2 4

6

养老院 、

托老所

全托

日托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l0 0
～

l5 O

5 0 ～

80

2 ．

5
～

2
．

0

2 ．

0

2 4

10

7

幼儿园 、

托儿所
有住宿

无住宿

每儿童每 日

每 儿童每 日

50 ～

10 0

30 ～

50

3 ．

O
～

2
．

5

2 ．

0

2 4

l0

8

教学 、

实验楼

中小学校

高等学校

每学生每 日

每学生每 日

20
～

4 0

4 0 ～

5 O

1 ．

5
～

1
．

2

1 ．

5
～

1
．

2

8 ～

9

8 ～

9

9 办公楼

公寓式办公楼

每人每班

每人每天

3O ～

5 0

( 3 0 0 ～

350 )

1 ．

5
～

1
．

2

( 2 ．

0 )

8 ～

1O

( 10 ～

16 )

l0

图 书馆

阅览者

员工

每 人每次

每人每 日

5 ～

l0

5 0

1 ．

2
～

1
．

5

1 ．

2
～

1
．

5

8 ～

10

8 ～

l0

1 l

科研楼

化学

生物

物理

药剂调制

每 一

工 作人员每班
每 一

工 作人员每班
每 一

工 作人员每班

每 一

工 作人员每班

(4 6 0 )

f3 10 )

( I2 5 )

(3 10 )

12
商场

员工 及顾客

每 m 。 营业厅

面积每 日 5
～

8 1
．

5
～

1
．

2 12

13

公共浴室

淋浴

淋浴 、

浴盆

桑拿浴 (淋浴 、

按摩池)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10 0

12 0 ～

l5 0

l5 0 ～

2 0 0

2 ．

O
～

1
．

5

2 ．

O
～

1
．

5

2 ．

0
～

1
．

5

12

12

l2

l4 理发室
、

美容院 每顾客每次 4 0
～

l0 0 2
．

0
～

1
．

5 I2

l5 洗衣房 每 b 干衣 4 O
～

80 1
．

5
～

1
．

2 8

16

餐饮业

中餐酒楼

快餐店 、

职工 及学生食堂

酒吧 、

咖啡厅
、

茶座
、

卡拉 0 K 房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4 O ～

6O

20 ～

2 5

5 ～

15

1 ．

5
～

1
．

2

1 ．

5
～

1
．

2

1 ．

5
～

1
．

2

lO ～

12

12 ～

16

8 ～

18

17 电影院 每观众每场 3
～

5 1
．

5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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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1
．

2
—

1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生活用水量定额

(最高 日) ( L )

小时变

化系数

使用时间

(h )

备
注

18

剧院 、

俱乐部
、

礼堂

观众

演职员

每观众每场

每人每场

3 ～

5

(4 0 )

1．

5
～

1
．

2

(2 ．

5
～

2
．

0 ) (4
～

6 )

l9 会议厅 每座位每次 6
～

8 1
．

5
～

1
．

2 4

2 0
会展中心 (博物馆

、

展览馆 )

员工

每 m 。 展厅每 日

每人每班

3 ～

6

30 ～

5 0 1
．

5
～

1
．

2 8
～

16

2 1
书店

员工

每 m 。 营业厅

每人每班

3 ～

6

30 ～

5 0

1 ．

5
～

1
．

2

1 ．

5
～

1
．

2

8 ～

12

8 ～

12

2 2

体育场 、

体育馆

运动员淋浴

观众

每人每次

每人每场

3 0 ～

4 0

气

3 ．

0
～

2
．

0

1 ．

2

( 一

场为 4 )

(二 场为 6 )

(三 场为 8
～

9 )

2 3 健身中心 每人每次 30
～

50 1
．

5
～

l_2 8
～

1 2

2 4 停车库地面冲洗用水 每
m 。 每次 2

～

3 1
．

O 6
～

8

2 5 航站楼
、

客运站旅客
、

展览中心观众 每人次 3
～

6 1
．

5
～

1
．

2 8
～

16

2 6 菜市场地面冲洗及保鲜用水 每
m 。 每 日 10

～

2 O 2
．

5
～

2
．

0 8
～

10

注 ： 1 宿舍分类 ： 按现行的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 J 36
—

2 o 05 进行分类 ：

I 类
一

博士研究生
、

教师和企业科技人员
，

每居室 1 人
，

有单独卫生 间 ；

Ⅱ类
一

高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
，

每居室 2 人
，

有单独卫生 问 ；

Ⅲ类
一

高等院校的本
、

专科学生
，

每居室 3
～

4 人
，

有相对集中卫生 间 ；

Ⅳ类
一

中等院校的学生和工 厂企业的职工 ，

每居室 6
～

8 人
，

集中盥洗卫生 间
。

2 表中括号内数字为参考数
。

使用表 2
．

1
．

2
—

1 应注意下列几点 ：

1 除养老院
、

托儿所
、

幼儿园的用水定额中含食堂用水
，

其他均不含食堂用水
。

2 除注明外均不含员工 用水
，

员工 用水定额每人每班 4 0
～

6 0 L 。

3 医疗建筑用水中含医疗用水
。

4 表中用水量包括热水用量及直饮水用量
，

空调用水应另计
。

5 办公楼的人数
一

般应由甲方或建筑专业提供
，

当无法获得确切人数时可按 5
～

7 m 。 (有效面

积) ／人计算 (有效面积可按图纸算得
，

若资料不全
，

可按 6 0 ％ 的建筑面积估算 )
。

6 餐饮业的顾客人数
，

一

般应由甲方或建筑专业提供
，

当无法获得确切人数时
，

中餐酒楼可按

0 ．

8 5
～

1
．

3 m 。 (餐厅有效面积 ) ／位计算 (餐厅有效面积可按 图纸算得
，

若资料不全
，

可按 8 0 ％ 的餐厅

建筑面积估算 ) 。

用餐次数可按 2
．

5
～

4
．

0 次计
。

餐饮业服务人员按 2 0 ％ 席位数计 (其用水量应另计)
。

海鲜酒楼还应另加海鲜养殖水量
。

7 门诊部和诊疗所 的就诊人数
一

般应由甲方或建筑专业提供
，

当无法获得确切人数时可参照式

(2 ．

1
．

2
一

1 ) 估算 ：

n 。 =

(n ， · m 。

) ／30 0 (2
．

1
．

2
一

1 )

式 中 n 。
— —

每 日门诊人数 ；

n ， — —

门诊部
、

诊疗所服务居民数 ；

m ， — —

每
一

位居民
一

年平均门诊次数
，

城镇按 7
～

10 次计
，

农村按 3
～

5 次计 ；

3 0 0 — —

每年工 作 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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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洗衣房的每 日洗衣量可按式 (2
．

1
．

2
—

2 ) 计算 ：

G =

(∑m 。 ·

G i ) ／D

式中 G
— —

每 日洗衣总量 (k∥d ) ；

m
_- 各种建筑的计算单位数 (人

、

床
、

席等) ；

(2
．

1
．

2
—

2 )

G i
— —

每
一

计算单位每月水洗衣服的数量 (kg／人
·

月或 k∥床
·

月等 ) 应根据使用单位提供的

数量计 ； 当使用单位不提供时
，

表 2
．

1
．

2
—

2 可供参考；

，j
— —

洗衣房每月的工作 日数
。

每种干衣服单件重量可参考表 2
．

1
．

2
—

3 。

9 体育场馆的观众饮水
、

工 作人员用水及道路绿化
、

场地浇洒水标准详见第 l2 章
。

表 2
．

1
．

2
—

2 各种建筑水洗织品的数量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计算单位 干织品数量 (k ) 备注

8

9

1O

1 1

居民

公共浴室

理发室

食堂

旅馆 ：

集体宿舍

医院

疗养院

休养所

托儿所

幼儿园

六级

四 一

五级

三级
一 ～

二 级

10 0 病床以下 的综合医院
内科和神经科

外科 、

妇科和儿科

妇产科

每人每月

每 10 0 席位每 日

每 一

技师每月
每 1o 0 席位每 日

每 床位每月

每床位每月

每床位每月

每床位每月

每床位每月

每 一

病床每月
每 一

病床每月

每 一

病床每月
每 一

病床每月

每人每月

每人每月

每 一

小孩每月
每 一

小孩每月

6 ．

0

7 ．

5

4 0 ．

0

l5 ～

2 0

10 ～

】5

15 ～

3 O

4 5 ～

7 5

12 0 ～

180

8 ．

0

5 0 ．

O

4 O ．

O

6 0 ．

0

80 ．

0

3 0 ．

0

2 O ．

0

4 O ．

0

30 ．

0

旅 馆 等 级

见 《旅 馆 建

筑设计规范》

JG J6 2

表中干衣服数量为综合指标 ，

包括各类工 作人员和公共设施的衣服在内
。

大中型综合医院可按分科数量累加计算
。

表 2
．

1
．

2
—

3 水洗织品单件重量

序号 织品名称 规格 (c m ) 单位 干织品重量 (k g )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O

l 1

床单

床单

床单

被套

罩单

枕套

枕巾

枕巾

毛巾

擦手巾

面巾

2 0 0 x 2 3 5

16 7 × 20 O

133 × 2 0 0

2 OHD × 2 3 5

2 15 × 30 0

8O × 5 0

8 5 x 5 5

6 0 × 4 5

5 5 × 3 5

条

条

条

件

件

只

条

条

条

条

条

O ．

8
～

1
．

O

O ．

7 5

O ．

5 O

O ．

9
～

1
．

2

2 ．

0
～

2
．

15

O ．

14

O ．

30

0 ．

2 5

0 ．

0 8
～

0
．

1

0 ．

2 3

0 ．

0 3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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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1
．

2
—

3

序号 织 品名称 规格 (c m ) 单位 干织品重量 (k ) 备注

12

l3

l4

l5

l6

17

l8

19

2 O

2 1

2 2

2 3

24

2 5

2 6

2 7

2 8

2 9

30

3 1

3 2

3 3

34

3 5

3 6

3 7

3 8

浴 巾

地巾

毛巾被

毛巾被

线毯

桌布

桌布

桌布

桌布

餐巾

餐巾

小方巾

家具套

擦布

男上 衣

男下衣

工作服

女罩衣

睡衣

裙子

汗衫

衬衣

衬裤

绒衣 、

绒裤
短裤

围裙

针织外衣裤

16 O × 8O

2 0 0 × 2 3 5

l3 3 × 2 0 0

13 3 × 20 0

135 × l3 5

16 5 × 16 5

18 5 × 18 5

2 3 0 × 2 3 0

5 0 × 50

56 × 5 6

2 8 × 2 8

条

条

条

条

条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条

件

件

套

件

套

条

件

件

件

件

件

条

件

0 ．

2
～

0
．

3

0 ．

3
～

O
．

6

1 ．

5

0 ．

9
～

1
．

0

0 ．

9
～

1
．

4

0 ．

3
～

0
．

4 5

0 ．

5
～

0
．

6 5

0 ．

7
～

O
．

8 5

0 ．

9
～

1
．

4

O ．

0 5
～

0
．

O 6

O ．

0 7
～

0
．

O 8

0 ．

0 2

0 ．

5
～

1
．

2

0 ．

0 2
～

0
．

0 8

0 ．

2
～

0
．

4

0 ．

2
～

0
．

3

O ．

5
～

0
．

6

0 ．

2
～

0
．

4

0 ．

3
～

0
．

6

0 ．

3
～

O
．

5

0 ．

2
～

O
．

4

0 ．

2 5
～

0
．

3

0 ．

1
～

0
．

3

O ．

7 5
～

O
．

85

0 ．

1
～

0
．

3

0 ．

1
～

0
．

2

0 ．

3
～

0
．

6

平均值

平均值

2 ．

1
．

3 旅馆和医院进行初步设计时
，

可参考表 2
．

1
．

3 综合用水量标准
。

表 2
．

1
．

3 旅馆和医院生活综合用水量及小时变化系数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生活用水量标准(最高 日) (
L )

小时变化

系数 备注

1

旅馆

中等标准

高标准 (有热水供应)

每 一

床位每 日

每 一

床位每日

30 0
～

4 0 0

l0 0 0 ～

12 0 0

2 ．

0

2 ．

0
～

1
．

5

】．

包括除消防用
水及空调冷冻设备

补充水外 的其他部

分综合用水量 ；

2 ．

医 院不包括水

疗 、

泥 疗 等设备用
水

2

医 院
、

疗养院
、

休养所
1o 0 病床以下

1叭
～

5 o 0 病床
5 0 0 病床以上

每 一

床位每 日

每 一

床位每 日

每 一

床位每 日

50 0
～

80 0

1O 0 0 ～

15 0 0

15 O 0 ～

2 0 0 0

2 ．

0

2 ．

0
～

1
．

5

1 ．

8
～

1
．

5

2 ．

1
．

4 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量
，

应根据路面种类
、

气候条件
、

植物种类
、

土壤理化性状
、

浇灌方式和
制度等因素综合确定 。

小 区绿化浇灌用水定额
，

当无相关资料时可按浇灌面积 1
．

0
～

3
．

0 L ／ (m 。
·

d )
计 ； 干旱地区可酌情增加

。

道路广场浇洒 ： 2
～

3 L／ (m 。 ·

d ) ； 也可参照表 2
．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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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4 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量表

路面性质 用水量标准 (L ／m 。 ·

次)

碎石路面 0
．

4 0
～

0
．

7 0

土 路面 l
。

o o
～

1
．

5 O

水泥或沥青路面 O
．

2 O
～

O
．

50

绿 化及草地 1．5 0
～

2
．

0 O

注 ： 浇洒次数
一

般按每 日上午
、

下午各
一

次计算
。

2 ．

1
．

5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
，

根据车辆用途
、

道路路面等级和污染程度 以及采用的冲洗方式等因素确

定 ； 表 2
．

1
．

5 供洗车场设计选用
，

附设在民用建筑中停车库可按 10 ％
～

15 ％ 轿车车位计抹车用水
。

表 2
．

1
．

5 汽车冲洗用水量定额 (L√／辆
·

次 )

冲洗方式 高压水枪冲洗 循环用水冲洗 抹车
、

微水冲洗 蒸汽冲洗

轿车 4 0
～

60 20
～

30 10
～

15 3
～

5

公 共汽车
载重汽车

80
～

12 0 4 0
～

6 0 15
～

30

注 ： 1 f司时冲洗汽车数量按洗车台数量确定
。

2 在水泥和沥青路面行驶的汽车
，

宜选用下限值 ； 路面等级较低时
，

宜选用上限值
。

3 冲洗
一

辆车可按 l0 m in 考虑
。

4 汽车冲洗设备用水定额有特殊要求时
，

其值应按产品要求确定
。

2 ．

1
．

6 空调冷冻设备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补充水量
，

应根据气候条件
、

冷却塔形式确定
。

详见第 8 章
。

一

般可按循环水量的 1
．

2 ％
～

1
．

5 ％ 计算
。

2 ．

1
．

7 采暖锅炉的补充水量应 由相关专业提供
。

2 。

1
．

8 工 业企业建筑
、

管理人员的生活用水定额可取 3 O
～

5 0 I／ (人
·

班) ； 车间工 人的生活用水定额

应根据车间性质确定 ， 一

般宜采用 3 0
～

5 0 【／ (人
·

班) ； 用水时间为 8 h ，

小时变化系数为 1
．

5
—

2
．

5 。

工业企业建筑淋浴用水定额
，

应根据 《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 B z 1 中的车间的卫 生特征分级确

定 ， 一

般可采用 4 0
～

6 0 I／ (人
·

班)
，

延续供水时间为 1 h 。

2 ．

1
．

9 小区及建筑物室内外消防用水量
、

火灾延续时间
、

供水水压等应按现行 的有关 消 防规范执行
。

详见第 7 章
。

2 ．

1
．

1 0 小区管网漏失水量和未预见水量之和可按最高日用水量 的 10 ％
～

15 ％ 计算
。

2 ．

1
．

1 1 卫 生器具给水的额定流量
、

当量
、

连接管管径和最低工 作压力
，

应按表 2
．

1
．

1 l 确定
。

表 2
．

1
．

1 1 卫 生器具的给水额定流量
、

当量
、

连接管公称管径和最低工 作压力

序号 给水配件名称 额定流量 (L／s ) 当量 公称直
径

( m m )

最低工 作压力

(M P a )

1

洗涤盆
、

拖布盆
、

盥洗槽

单阀水嘴

单阀水嘴

混合水嘴

O ．

15
～

0
．

2 0

0 ．

30
～

0
．

4 0

O ．

15
～

O
。

2 (】 (O ：14 )

O ．

7 5
～

1
．

O 0

1 ．

5
～

2
．

0 0

O ．

7 5
～

1
．

0 o (0
．

7 0 )

15

2 0

15

0 ．

O 5 0

2

洗 脸盆
单阀水嘴

混合水嘴

0 ．

15

0 ．

15 (0
．

10 )

0 ．

7 5

0 ．

7 5 (O
．

5 )

15

15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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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1
．

1 1

序 号 给水配件名称 额定流量 ( I／s ) 当量 公称直径
( m m )

最低工 作压力

(M P a 1

3

洗 手盆

感应水嘴

混合水嘴

0 ．

1O

0 ．

15 f 0
．

10 )

0 ．

5

0 ．

7 5 (0
．

5 )

15

15

0 ．

0 50

4

浴 盆

单阀水嘴

混合水嘴 (含带淋浴转换器)

0 ．

2 0

O ．

24 (0
．

2 0 )

1．

0

1 ．

2 ( 1
．

0 )

15

15

0 ．

0 50

0 ．

0 5 0
～

0
．

O7 0

5
淋浴器

混合阀 0
．

15 (0
．

10 ) 0
．

7 5 (0
．

5 ) 15 0
．

0 50
～

0
．

1O O

6

大便器

冲洗水箱浮球阀

延时自闭式冲洗阀

0 ．

10

1 ．

2 0

0 ．

5 0

6 ．

0 0

15

2 5

O ．

0 20

0 ．

10 0
～

0
．

15 0

7

小便器

手动或 自动 自闭式冲洗阀

自动冲洗水箱进水阀

0 ．

1O

0 ．

1O

0 ．

50

0 ．

5 0

15

15

0 ．

0 5 O

0 ．

0 2 0

8 小便槽穿孔冲洗管 (每米长) 0
．

O 5 0
．

2 5 l5
～

2 0 0
．

0 l5

9 净身盆冲洗水嘴 0
．

10 ( 0
．

0 7 ) O
．

50 (0
．

3 5 ) 15 0
．

0 5 0

10 医院倒便器 O
．

2 0 1
．

0 0 15 0
．

0 50

1 1

双 联

实验室化验水嘴 (鹅颈 ) 三 联

单联

O ．

0 7

0 ．

15

0 ．

20

O ．

3 5

O ．

7 5

1 ．

0 0

15

15

15

0 ．

0 20

0 ．

0 2 0

0 ．

0 2 0

l2 饮水器喷嘴 0
．

0 5 0
．

2 5 15 0
．

0 5 0

l3 洒水栓
0 ．

4 0

0 ．

7 O

2 ．

0 O

3 ．

5 0

2 0

2 5

0 ．

0 5 0
～

0
．

10 0

0 ．

0 5 0
～

0
．

10 0

14 室 内地面冲洗水嘴 0
．

2 O 1
．

0 0 15 0
．

0 50

15 家用洗衣机水嘴 0
．

2 O 1
．

0 0 15 0
．

0 50

16 器皿 洗涤机 (注 7 ) 0
．

2 0 1
．

0

17 土豆剥皮机 (注 7 ) 0
．

2 0 1
．

0 15

18 土豆清洗机 (注 7 ) 0
．

2 0 1
．

0 15

19 蒸锅及煮锅 (注 7 ) 0
．

2 0 1
．

O

注 ： l 表中括弧内的数值系在有热水供应时
，

单独计算冷水或热水时使用
。

2 当浴盆上 附设淋浴器时
，

或混合水嘴有淋浴器转换开关时
，

其额定流量和当量只计水嘴
，

不计淋浴器
，

但

水压应按 淋浴 器计
。

3 家用燃气热水器
，

所需水压按产品要求和热水供应系统最不利配水点所需工 作压力确定
。

4 绿地的 自动喷灌应按产品要求设计
。

5 如为充气水嘴
，

其额定流量为表中同类配件额定流量的 0
．

7 倍
。

6 卫 生器具 给水配件所需要额定流量和最低工 作压力
，

如有特殊要求时
，

其数值按产品要求确定
。

7 所需的最低：[ 作压 力及所配管径均按产品要求确定 (表中数值供参考)
。

2 ．

1
．

1 2 本节内所列的给水定额适用于 1
．

5 万人及以下 的居住小 区和单体建筑的给水设计
。

1
．

5 万人 以

上 的城市居住 区应按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3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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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水质标准及防水质污染

2 ．

2
．

1 生活饮用系统的水质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 B 5 7 4 9
—

2 0 0 6 的要求
。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附录 B
—

l 的表 1 和表 3 卫 生要求
。

集中式供水出厂水中消毒剂限值
，

出厂

水和管网末梢水中消毒剂余量均应符合附录 B
一

1 的表 2 要求
。

小型集中式供水 (农村 ) 和分散式供水

因条件限制 ，

水质部分指标可暂按照附录 B
一

1 的表 4 执行
，

其余指标仍按附录 B
一

1 的表 1
、

表 2 和表

3 执行 。

当饮用水中含有附录 B
一

1 的表 5 所列指标时
，

可参考此表限值评价
。

生活饮用水应严格防止被污染
，

不仅必须禁止因水质污染而危害生命安全
，

损害人体健康
，

也须防

止发生恶心 、

厌烦或感官刺激等不 良症状
。

只有当发生影响水质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时
，

经市级以上人 民

政府批准
，

感官性状和
一

般化学指标可适 当放宽
。

2 ．

2
．

2 直饮水系统的水质标准见附录 c
。

若当地水质硬度偏高
，

而有关方面又要求软化处理 时
，

其处
理后的硬度宜为 14 0

～

17 0 m ∥ L (以碳酸钙计 )
。

生活杂用水 (用于便器冲洗
，

绿化供水
、

室 内车库地

面冲洗和室外地面冲洗的水等 ) 采用 中水时应符合 国家标 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 B ／T l89 2 0 的规定

。

2 ．

2
．

3 城镇给水管道严禁与自备水源的供水管道直接连接 (不论 自备水源的水质是否符合 《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 B 5 7 4 9 。

当将城镇给水作为自备水源的备用水或补充水时
，

只能将城镇给水管道的水
放入 自备水源供水系统的贮水池

。

且 进水管 口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的空气间隙应符合规范的要求
。

2 ．

2
．

4 各给水系统 (生活饮用水
、

直饮水
、

生活杂用水
、

循环水
、

回用雨水
、

中水等) 应各 自独立 自
成系统 。

生活饮用水管道严禁与中水
、

回用雨水等非生活饮用水管道连接 (即使装倒流防止器
、

真空
破坏器等也不允许) 。

当生活饮用水作为中水
、

回用雨水等的补充水时
，

应补入贮水池等
，

其进水管 口

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的空气间隙应符合规范要求 。

2 ．

2
．

5 生活饮用水不得因管道内产生虹吸
、

背压回流而受污染
。

防止回流污染应根据回流性质
、

污染

的危害性等因素选择空气间隙 、

倒流防止器和真空破坏器等设施
。

除特别要求外
，

在给水管道防回流设
施的设置点不应重复设置

，

但必须达到防回流污染 的要求
。

注 ： 下列场所 ： 如贮存有害有毒液体的罐区
，

化学液槽生产流水线
，

含放射性材料加工 及核反应堆
，

加工 或制造毒
性化学物的车间 ，

化学
、

病理
、

动物试验室
，

医疗机构医疗器械消毒间
，

尸体解剖
、

屠宰车间
，

注入杀虫剂等
药剂喷灌系统 ，

泡沫灭火系统
，

其他有毒有害污染场所和设备
，

消火栓系统
，

湿式喷淋系统
，

水喷雾灭火系
统 ，

简易喷淋系统
，

软管卷盘
，

消防水箱 (池) 补水
，

消防水泵直接吸水
，

中水
，

雨水等再生水水箱 (池) 补
水 ，

生活饮用水水箱 (池) 补水
，

小区生活饮用水引入管
，

生活饮用水有温
、

有压容器
，

叠压供水
，

卫 生器具
洗涤设备给水 ，

游泳池补水
，

水上游乐池等
，

循环冷却水集水池等
，

水景补水
，

无注入任何药剂的喷灌系统
，

畜禽饮水系统 ，

冲洗道路
、

汽车冲洗软管
，

垃圾 中转站冲洗给水栓等及其他需要设置 的场所
，

应根据要求采取
可靠的 、

有效的防回流措施和装置 (包括设置独立的供水系统)
。 工 业生产给水还应执行现行 的有关专门规范

和规定 。

2 ．

2
．

6 卫 生器具和用水设备
、

构筑物等的生活饮用水管的配水件出水 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出水 口不得被任何液体或杂质所淹没
。

2 出水 口高出承接用水容器溢流边缘的最小空气间隙不得小于出水 口直径的 2
．

5 倍 (出水 口按其
最低处计 ) 。

2 ．

2
。

7 严禁生活饮用水管道与大便器 (槽)
、

小便斗 (槽) 采用非专用冲洗阀直接连接冲洗
。

2 ．

2
．

8 从生活饮用水管道向贮水池注水时
，

其进水管的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的空气问隙应符合下列要
求 ：

1 生活饮用水水池 (箱
、

塔) 的进水管 口 的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的空气间隙应等于进水管管径
，

但最小不应小于 2 5 m m ，

最大可不大于 15 0 m m ； 当进水管从最高水位以上进入水池 (箱 )
，

管 口 为淹没
出流时 ，

管顶应装设真空破坏器等防虹吸 回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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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不存在虹吸回流的低位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

其进水管不受本条限制
，

但进水管仍宜从最高水面以上进入水池
。

2 从生活饮用水管网向消防等其他用水的贮水池 (箱) 补水时
，

其进水管 口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

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 15 0 m m 。

3 游泳池
、

水上游乐池
、

按摩池
、

水景池
、

循环冷却水集水池等的充水或补水管道出口与溢流水
位之间的空气间隙小于出 口管径 2

．

5 倍时
，

在其充 (补 ) 水管上应设置真空破坏器
。

2 ．

2
．

9 从生活饮用水管道上直接供下列用水管道时
，

应在这些用水管道的下列部位设置倒流防止器 ：

1 从城镇给水管网的不同管段接两路及两路以上的引入管
，

且 与城镇给水管形成环状管网的小区

或建筑物
，

在其引入管上
。

2 从城镇生活给水管网直接抽水的水泵吸水管上
。

3 利用城镇给水管网水压且小 区引入 管无防回流设施时
，

向商用的锅炉
、

热水机组
、

水加热器
、

气压水罐等有压容器或密闭容器注水的进水管上
。

2 ．

2
．

1 0 从小区或建筑物内生活饮用水管道系统上接至下 列用水管道或设备时应设置倒流防止器 ：

1 单独接出消防用水管道时
，

在消防用水管道的起端 (不含室外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接出的室外

消火栓那
一

段短管
，

但应避免采用从管网引出
一

条支管后再接室外消火栓的方法)
。

2 从生活饮用水贮水池抽水的消防水泵出水管上
。

注 ： 当倒流防止器用于消防时
，

该设备须经消防部门鉴定批准方可使用
。

2 ．

2
．

1 1 生活饮用水管道系统上接至下列含有对健康有害物质等有害有毒场所或设备时应设置倒流防

止设施 ：

1 贮存池 (罐 )
、

装置
、

设备的连接管上 ；

上述各处若需要用水
，

应有独立 的供水系统
。

在水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
，

应优先采用再生水
，

回用

水等
，

并尽可能循环
、

重复使用
，

节能减排
。

当必须用生活饮用水作为供水或补水的水源时
，

应将生活
饮用水输入该独立供水系统的水池 (塔

、

箱) 内 (进水管口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的空气间隙应符合规

范的要求)
。

严禁生活饮用水管道与该类装置
、

设备直接连接 (即使装倒流防止器
，

真空破坏器等也不

允许 ) 。

2 化工 剂罐区
、

化工 车间
、

实验楼 (医药
、

病理
、

生化 ) 等除按本条第
一

款设置外
，

还应在其引
入管上

。

2 ．

2
．

1 2 从小区或建筑物内生活饮用水管道上直接接出下列用水管道时
，

应在这些用水管道上设置真

空破坏器 ：

1 不含有化学药剂的绿地等喷灌系统
，

当喷头为地下式或自动升降式时
，

其管道起端 ；

2 消防 (软管) 卷盘 ；

3 出口接软管的冲洗水嘴与给水管道连接处 ；

4 见第 2
．

2
．

8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 ；

注 ： 当真空破坏器用于消防时
，

该设备须经 消防部门鉴定批准方可使用
。

2 ．

2
．

1 3 生活饮用水管道应避开毒物污染区 ； 当条件限制不能避开时
，

应采取防护措施
。

生活用水管

不得穿越大 、

小便槽和贮存各种液体的池体
。

2 ．

2
．

1 4 埋地式生活饮用水贮水池周 围 10 m 以内
，

不得有化粪池
、

污水处理构筑物
、

渗水井
、

垃圾堆

放点等污染源 ； 周围 2 m 以内不得有污水管和污染物
。

当达不到此要求时
，

应采取防污染的措施
。

2 ．

2
．

1 5 供单体建筑的生活饮用水池 (箱) 应与其他用水的水池 (箱) 分开设置
。

(无论建在楼内还

是楼外 ) 。

其贮量不应超过 4 8 h 的用水量 ； 并不允许其他用水如高位水箱的溢流水及消防管道试压水
、

泄压水等进入 。

当小区的生活贮水量大于消防贮水量时
，

小区 的生活用水贮水池与消防贮水池可合并设置
，

合并贮
水池有效容积贮水设计更新周期不得大于 4 8 h 。

但应报请当地卫 生 主管部门批准
。

2 ．

2
．

1 6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池 (箱 ) 宜设在专用房问内
，

其上方 的房间不应有厕所
、

浴室
、

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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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厨房
、

污水处理间等
。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水池 (箱) 体 ，

应采用独立 结构
，

不得 利用建筑 物 的本体结构作为水池
(箱) 的壁板 、

底板及顶盖
。

生活饮用水水池 (箱) 与其他用水水池 (箱) 并列设置时
，

应有各 自独立的分隔墙
。

2 ．

2
．

1 7 生活饮用水水池 (塔
、

箱) 的构造和配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水池 (塔
、

箱) 应不渗
、

不漏
，

还须符合卫 生标准 ； 水池 (塔
、

箱) 的材质
、

衬砌材料和内壁
涂料及池内爬梯 、

管道及防腐涂料均应采用不污染
、

不影响水质的材质
，

并应有卫 生部门的检测报告及

许可证书 。

钢筋混凝土 的水池 (塔
、

箱) 应采用符合有关标准的卫 生 级防腐涂料做内衬处理
。

2 水池 (塔
、

箱) 必须有盖
，

并密封
。

人孑L应设密封盖
。

透气管不得进入其他房间
。

3 水池 (塔
、

箱) 的进水管应在溢流水位之上接入
，

进水 口 的具体要求见第 2
．

2
．

8 条第 1 款
。

4 由生活饮用水管网直接进水的水箱
，

其进
、

出水管
一

般不应共用
一

根
，

若因故采用
，

则应在进
水管的水表后设倒流防止器 (见表 2

．

3
．

9
—

2 )
。

当室内低 区采用 由外 网直供
，

高区 由水箱供水时
，

其两

区管网不应相连 ，

若因故必须相连时
，

低区管网从外网接入 的管道上应装倒流防止器
。

生活饮用水系统

的水塔 ，

其进出水管应分设
。

5 进出水管布置不得使池 (箱
、

塔) 内水流产生短路
， 一

般应设置在水池 (箱
、

塔) 的不 同侧
，

必要时应设置导流装置 。

6 通气管其管口端应装防虫网罩
，

具体做法详见国家给水排水标准图集 (下同) 0 2 S 4 0 3 。

通气管

严禁与排水系统的通气管和通风道相连 。

7 溢水管 出 口 应装设 防虫罩 (下列做法可供参考 ： 长度 为 2 0 0 m m 的短管
，

管壁开设孔径为
10 m m ，

孑L距为 2 0 m m ，

且
一

端管口封堵
，

外用 18 目铜或不锈钢丝 网包扎牢固 )
。

溢水管不得与排水管

道直接相连 。

应采用间接排水方式
。

当溢流管在室内排入排水明沟或设有喇叭口 的排水管时
，

管口宜高

于沟上沿或喇叭口顶 0
．

2 m 以上
。

埋地水池的溢流系统应有确保不发生倒流的措施
， 一

般可采用专用溢
流水贮水井 ，

并由泵抽水排放
。

8 泄水管不得与排水系统直接相连
，

其要求与溢流管基本相同
，

埋地水池
一

般应采用泵抽水排放
。

2 ．

2
．

1 8 当小区或建筑物采用二 次供水方式时
，

出水宜经消毒处理 (如紫外线消毒器
、

次氯酸钠消毒
器等) (叠压供水的要求见第 2

．

7
．

14 条第 3 款)
。

若因故暂末设置时
，

则应留有装消毒器具的位置
。

由

于某种原因生活饮用水池 (箱) 内的贮水在 4 8 h 内不能得到更新 的则应设置水 消毒处理装置
。 二 次供

水消毒设备选用与安装可参见 0 2 S S 10 4 。

2 ．

2
．

1 9 对于小区的生活
、

消防共贮的水池 ； 或建筑内的消防水池
，

为了避免消防水池的贮水成为长
期不流动的死水

，

而将由自来水供给的空调循环水的补水
、

浇灌绿化等非饮用生活用水与消防用水合贮
(该部分用水要单设系统) 。

这二 类水池 (箱) 的非消防用水出水管应深入 消 防水位以下 (距池
、

箱底
不小于 15 0 m m )

，

但该管在消防水位处需开孑L径不小于 2 5 m m 的孔
。

见图 2
．

2
．

19 。

D Jv 3 2 ～

D Jv 5 O 虹吸破坏管

( a ) (b )
图 2

．

2
。

1 9 虹吸破坏管示意
2 ．

2
．

2 0 在非饮用水管道上 不 应接出水嘴
，

当必须接出水嘴或取水短管时
，

应有明显的
“

非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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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
，

及采取防止误饮误用的措施
。

2 ．

3 供水方式与给水系统

2 ．

3
．

1 民用建筑 的生活饮用水水源
一

般应以城镇 自来水为首选
。

当采用 自备水源供水时
，

须符合 《生

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并报请当地卫 生部门检测
、

批准
。

生活用水 一

般有下列几种供水方式 ：

1 城市管网 ( 自备水水源)
— —

厂
一

小区管网
一

建筑物
一

建筑物
2 城市管网

一

小区升压
一

建筑物
3 城市管网

—

T
一

小区管网
一

建筑物升压
一

建筑物升压

2 ．

3
．

2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系统宜为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合用系统 (当可利用其他水源作为消防水源

时 ，

应分设系统 )
。

建筑内的生活给水系统
一

般应和消防供水系统分设 (对于多层建筑当室外管网能满
足室内消防所需的压力

、

流量等要求而采用 同
一

系统时
，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生活饮用水系统被污
染) 。

2 ．

3
．

3 建筑给水设计应根据不同的用水要求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
，

应充分利用再生水
、

雨水等非传统
水源

，

优先采用循环和重复利用给水系统 ； 宜实行分质供水 (对当地规定应设 中水设施的建筑或小区

或甲方要求分质供水的建筑或小区
，

应采用分质供水方案 )
。

分质供水可根据技术经济条件组成不 同的

给水系统
。

民用建筑
一

般有下列几种型式 ：

，

饮用
— —

供直饮水或软化水
1 l盥洗

— —

供 自来水
。

冲厕
、

洗车
、

浇洒绿地等
— —

供中水等
． ，

饮用
一

供直饮水或软化水
一

0
盥洗

、

冲厕
、

洗车
、

浇洒绿地等
— —

供 自来水
．

，饮用
、

盥洗
— —

供软化水
。

。

冲厕
、

洗车
、

浇洒绿地等
— —

供 自来水或中水等
． ，

饮用
、

盥洗
— —

供 自来水
。

0
冲厕

、

洗车
、

浇洒绿地等
— —

供中水等
注： 1 直饮水为经深度处理后的优质饮用水

，

详见第 3 章
。

2 软化水 ： 因该地区水质偏硬
，

将 自来水经软化处理后供给
。

一

般在涉外饭店
、

公寓中采用
。

2 ．

3
．

4 应尽量利用城镇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

当城镇给水管网不能满足小区内大多数建筑的供水
要求时 ，

应集中设置加压装置
。

居住小区的加压给水系统
，

应根据小区的规模
、

建筑高度和建筑物的分
布等因素确定加压站的数量

、

规模和水压
。

当小区 内仅有个别建筑物需要升压供水时
，

则可在建筑物内
设置升压设施

。

在确定升压供水方案时
，

应满足卫 生
、

安全
、

经济
、

节能的要求 ； 在充分利用室外管网

水压的基础上
，

确定升压供水的范围
。

2 ．

3
。

5 给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应根据建筑物用途
、

层数
、

使用要求
、

材料设备性能
、

维护管理
、

降低供
水能耗等因素综合确定

。

为了不损坏给水配件 ，

卫 生器具配水点的静压不得大于 0
．

6 M P a 。

各分区最低卫 生 器具配水点处静

水压不宜大于 O
．

4 5 M P a ； 静水压大于 O
．

3 5 M P a 的入户管 (或配水横管 ) 宜设减压或调压设施
。

一

般可
按下列要求分区 ： 居住建筑入户管给水压力不应大于 0

．

3 5 M P a ； 旅馆
、

医院其最低卫 生器具的静水压宜

为 0
．

3
～

0
．

3 5 M P a ； 办公楼
、

教学楼
、

商业楼可 为 0
．

3 5
～

0
．

4 5 M P a 。

为了尽可能 的防止超压 出流
，

当配
水点处压力大于所需 的最低工 作压力 (见表 2

．

1
．

1 1 )
，

当条件许可时
，

可分层分户采取减压措施 (如



生活给水
·

J 3
·

压阀 、

减压孔板等)
。

各分区最不利配水点的水压应满足用水水压要求
。

人户管或楼内公共建筑的配水横管的水表进 口端
水压 ，

一

般不宜小于 0
．

1 M P a (当卫 生 器具对供水压力有特殊要求时应按产品样本确定 )
。

当采用气压供水方式时 ，

应按气压设备在最高工 作压力时最低配水点处水压不大于规定值 ； 在最低

工作压力时 ，

最不利点的水压满足使用要求进行设计
。

建筑高度不超过 10 0 m 的建筑其生活给水系统
，

宜采用垂直分区并联供水
。

建筑高度超过 1o 0 m 的

建筑 ，

宜采用垂直串联供水方式
。

2 ．

3
．

6 建筑物内不同使用性质或不同水费单价的用水系统
，

应在引入管后分成各 自独立给水管网
，

并
分表计量 。

2 ．

3
．

7 给水系统中应尽量减少中问贮水设施 ； 当压力不足
，

须升压供水时
，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

经有

关部门批准 ，

升压泵宜从外网中直接抽水 [
一

般采用叠压供水设备 (详见第 2
．

7 节 )]
。

当不允许从外
网中直接抽水时 ，

按下列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 ：

1 当城镇管网供水流量大于等于小区或建筑物所需的设计流量
，

而且 引入管有两根或以上 时
，

可

采用设吸水井方式 。

2 当外网日供水量能满足用水要求
，

但供水流量小于用水的设计流量或只能定 时供或供水可靠性
较差 ，

以及只有
一

条进水管但小区或建筑物要求供水可靠
，

不允许发生停水现象时
，

应设贮水调节池
。

3 采用的方式还应符合当地的有关规定和满足用户的供水要求
。

2 ．

3
．

8 下列情况宜设高位水箱或水塔

1 外网压力周期性不足 (如 白天压力不足 ，

夜间水压保证 )
。

2 外网压力经常不足
，

需升压供水
，

而小 区或建筑物 内不允许停水或要求水压平稳或 当地 电力供

应紧张
。

3 高层建筑内采用水箱分区供水系统
。

2 ．

3
．

9 建筑物内无水箱供水有下列型式 ： 外网直接供水
，

用泵 (普通泵
、

变频泵) 供水
、

用泵
一

气压

罐联合供水 ； 有水箱供水有下列型式 ： 单设水箱供水
，

水泵
一

水箱联合供水
。

常用的供水图式见表 2
．

3
．

9
—

1 、

表 2
．

3
．

9
—

2
。

由于建筑物 (群) 情况各异 、

条件不同
，

供水可采用
一

种方式
，

也可采用多种方式组合 (如下区

直供
，

上 区用泵升压供水 ； 局部水箱供水
，

局部变频泵供水 ； 局部并联 ； 局部串联等等 )
。

管网可以是
上行下给式 ，

也可以是下行上给式等
。

所以工 程中设计者应根据实际情况
，

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确
定供水方案 ，

力求以最简便的管路
，

经济
、

合理
、

安全地达到供水要求
。

2 ．

4 设计流量及水力计算

2 ．

4
．

1 居住小区 (居住人 口 1
．

5 万人 以下 ) 或建筑物的用水量
一

般包括下列各项 (全部或几项) ：

1 住宅生活用水量
。

2 公共建筑用水量
。

3 浇洒广场
、

道路和绿化用水量
。

4 冲洗汽车用水量
。

5 冷却塔
、

锅炉等的补水量
。

6 游泳池
、

水景娱乐设施用水量
。

7 消防用水量
。

8 管网流失和未预见水量



表 2
．

3
．

9
—

1 给水图式 ( I )

．

表 ．

吣圃册皿耐溺H 神晒卑j支* }昔蔷＼耋合zK蒜zK ^N 8 田柑薪v

分
类

无水箱

外网直接供水 水泵升压直接供水 水泵升压

、

减压阀

分区供水 泵

一

气压罐联合供水
不分区供水 分区并联供水 分区串联供水

图

J -

刀≮

．_ 曰
因
Ii l
1 l ^ A

倍
协

． -i目 ．

-山·0 、

暨

胨
暨

杵
退 远

刊
≤

打
≤

打
～ ／

_i、

十_{
-_1-_1．．．．．

I - _J

区
广]

厂J
．_1．_1-_1--1
．．．．

J ．．．．

J

≤
广]

rJ
．_1__1
土]

．_目口

同位

目
．

。 位
l

稍 』
{ 判 Ⅵ拶

一

(A 型 ) ( B 型 )

。
互 旧 叫 旧

( A 型 ) (B 型 )

一 卫 旧

Ⅵ 旧

(A 型 ) (B 型 )

{
制 ∥ 一

(A 型 ) (B 型 )

供
水
方
式

与 外 部 管 网

直 接 相 连
，

利用 外 网水

压直接供水

由泵直接从外 网抽水 (A

型 ) 或通过调节池 (或 吸

水井 ) 抽水 ( B 型 ) 升压

供水

分区供水 ，

各 区设 泵直接从外

网抽水 (A 型 ) 或通过调节池

(或吸水井 ) 抽水 (B 型 ) 升

压供水

分 区供 水 ，

用 泵 直 接 从 外 网抽 水

(A 型 ) 或 通 过 调 节 池 (或 吸 水

井 ) 抽水 ( B 型 )
。

各 区 自成 系
统 ，

每
一

区 的各级提升泵应匹 配
，

并联锁 ，

使用时应先启动下
一

区

泵 ，

才启动上
一

区泵

各区应配有小气压罐和小流量稳压

泵

刚泵直接从外 网抽水

( A 型 ) 或 通 过 调 节

池 (或 吸水井 ) 抽水

( B 型 ) 升压供水
，

而

下区采 用减 压 阀减 压

供水

由泵直接从外 网抽水 ( A 型 )或

通 过 调 节 池 (或 吸 水 井 ) ( B

型 )
。

平 时 由气 压罐 维 持 管 网

压力 ，

并供用水点用水
，

当压力
下降至最小工作压力时

，

泵启动

供水 ，

并向气压罐内充水
，

至 最

大工作压力时停泵

适
用
范
围

一

般适用 于

单层 和多层

建 筑 ，

高 层
建筑 中下 面

几 层 ，

外 网
能满 足要 求

的各用水点

一

般适用于多层建筑

一

般适用于高度不足 l0 0 m 的

高层建筑

一

般适用于超过 1o 0 m 的高层 建

筑 。

楼层中间有设置 泵 房的可 能
，

并有较强的维护管理能力

一

般适用于高度不超

过 10HD m 的高层建筑
，

并有较强 的维护管理

能力

一

般适用于多层建



续表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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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类

无 水箱

外网直接供水 水泵升压直接供水 水泵升压

、

减压阀

分区供水 泵

一

气压罐联合供水
不分区供水 分区并联供水 分区串联供水

备

注

本方案供水

系 统 简 单 ，

充分利用外

网水 压 ，

水
质 较 好 ，

故
设计 中应优

先 选 用 。

外

网压力过高 ，

某些 点压力

超过允许值

时 ，

应 采 取
减压措施

高区泵扬程高
，

输水管的材质
及接 口 要求 比较 高

，

事故只涉
及 一

个区
，

不会造成全楼停水

事故只涉及 一

个区
，

不会造成全楼

停水 ，

管材及接 口无需耐高压
，

泵

的数量多 ，

中间层需设泵房
，

要有

较高的防震要求 ，

自动控制要求 比

较高

由于采用减压阀分区
，

减压 阀必须有 备 用 ，

当减压阀出现故障管

网超压时 ，

应有报警
措施 。

输水管 的材质

及接 口 要 求 比较 高
。

当水泵 出事故时 ，

则

造成全楼停水 ，

能量
浪费 。

一

般不推荐

由于能耗大
，

耗钢量大
，

一

般
不宜用于供水规模大的场所 ，

变压式气压供水压力变化大 ，

所以要注意在最高工 作压 力 时

最低用 水 点 的压 力 不 会 损 坏 给

水配件 ，

在最低 上 作压 力 时 最

高用水点的压 力 能 满 足 使用要

求

1 ．

对于不设水箱的供水方案
，

减轻结构负荷
，

水质条件相对于水箱供水 要好
，

但供水可靠性较差
，

当建筑内有不能停水的设备时
，

应采取措施 (如双管进水
，

或

单独设水箱等) ，

确保用水安全
。

2 ．

采用无水箱方案
， 一

般具有下列条件 ： 1 ) 外网能满足建筑物各用水点水量和水压要求
。 2 ) 外网不能满足直供水压要求

，

需要采取升压供水方式
，

而建筑 内没

有设置水箱 的条件或者 甲方要求不采用水箱供水方式 。

该地区动力有保证
。

3 ．

用泵提升方案时
，

当外网水压不足但流量能满足要求
，

并允许泵直接从外网抽水时
，

可采 用 A 型 (
一

般采用叠压供水装置) ； 若不允许泵直接从外网抽水时
，

可采用 B 型 (设吸水井 ) ； 当外网流量
、

压力 均不足
，

或楼内不允许停水
，

且 只的
一

条进水管时
，

采用 B 型 (设调节池 )
。

4 ．

所采用的泵可按下列情况选型 ： 当用水均匀
，

流量变化不大时
，

可采用恒速泵 (
一

般需设几台水泵并联使用)
，

但这种方式较少用 ； 当用水不均匀
，

流量变化

较大时 ，

应采用变频泵
，

也可采用泵
一

气压罐联合供水方式
。

5 ．

图例 ：
． 一

臼
—

世 倒流防止器 ；叶卜-止 回阀 ；q 习
一

减压 阀 ；
—

～ 浮球阀 ； 1 目
一

水表 ；(谚 水泵 ；l l气压罐

H千
醐
监
兴

●

矗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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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水图式 ( Ⅱ) (有水箱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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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类

设 水箱

单设水箱供水 水箱水泵联合供水
不分区供水 分区

、

并联单管供水 分区
、

并联多管供水 分区
、

串联供水 分区
、

水箱减压供水 分区
、

减压阀减压供水

适
用
范
围

外网压 力
、

最 小 时 流

量能满 足要 求 ，

或外
网压力周期不足 ( 白

天水压 不够 ，

晚问压

力 有 保 证 )
，

或 室 内
要求压力稳定 ，

并允

许设置水箱 的多层 建

筑 ，

A 型也 可 用 于外

网压力过高的地区

外网水压经常不足 ，

所

供水量也不能满足设计

秒流量 ，

允许直接从外
网抽水 ，

则采用 A 型
。

不 允 许 时 ，

则 采 用 B

型 。
一

般用于多层建筑

地下室泵房面积较小 ，

当地 电费较便宜 。 一

般用 于高度 不太 高 ，

分区较少的高层建筑

不允许全楼 一

起停水
，

一

般用于不 高于 lo o m

的高层建筑

建筑物 比较 高 ，

有

较高 的维护管理能

力 ， 一

般用 于 高于
l0 0 m 的高层 建 筑

。

楼层中间有设置泵

房的可能

地下室泵房 面积较

小 ，

当地 电费较便

宜 。 一

般用于高度

不太高 ，

分 区较 少

的高层

中间层不允许设水箱 ，

当地
电费较便宜 ，

水压要求不太
高 ，

一

般用于 高度不太 高
，

分区较少的高层建筑

备

注

当采用 A 型 时 水箱容
积必 须 确定合适

，

若

偏小 ，

则 可能难 以保
证正 常供水

，

采用 B

型 时
，

当水箱无水时
，

底下几层仍能 由外网

直供 。

但 当外 网水压

高时 ，

水箱 内贮水时

问过长 ，

水质 比 A 型

差 ， 一

般不推荐

下区应 设 减压 阀
，

防

止水箱 的进水 阀和配

件损坏 。 一

般不推荐

泵的数量较多 ，

泵

房 面积 大 ，

自动控
制要求高 。

中间层

需设泵房 ，

有较高

的防震要求

能量浪费 ，
一

般不
推荐

减压阀必 须 有 备用
，

当减压

阀出 现 故 障
，

管 网超压 时
，

应有报警措施 。

下 区 的减压
比 (或压差 ) 应 符合规范要

求 。

能量浪费
， 一

般不推荐

l_ 设置水箱
，

增加了供水的可靠性
，

防止了
一

旦停电
，

全楼立即停水的现象发生
。

但增加了结构负荷
，

水箱供水水质比较差
，

应采用防止二 次污染的措施
。

2 ．

对于高层建筑采用水箱水泵分区供水方案的
， 一

般存在下列条件 ： 外网水压不够 ； 流量不满足设计秒流量 ； 须通过调节池用泵升压供水 ； 建筑物内允许设水箱
，

水压要求平稳 。

水泵可采用恒速泵
。

当外网的流量能满足要求
，

有关单位又允许直接从外网抽水时
，

则可不设调节水池 (参见表 2
．

3
．

9
—

1 中 A 型 )
。

。_

图仞卜世 僦 刚 ：器 ； 霜 删 阀 ；
一

卧 减压 阀 ；
一

艮 电动阀 ； ～ 浮球 阀 ；
一

} 水表 ；⑩ 水泵 ；

曰
气压罐

—

世 倒漉防 l}：器 ； 卟 卜- _卜凹 阀 ；
一

仁主卜 减压 阀 ；
一

龊卜 电动 阀 ；
—

叼 浮球 阀 ；
一

董 卜 水表 ； (够 水泵 ；l J气压罐

忭
酶

舔
兴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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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l 消防用水量仪用于校核管网计算
，

不计人正常用水量 ；
一

般应单_歹lJ
。

2 当小区内有市政公用设施
，

其用水量应由该没施的管理部 门提供用水量计算参数 ； 当尢重大市政公用设施

时不另计用水量 。

3 公共建筑
一

般是指与居住小区配套建设的为膳住小区服 务的公共建筑
。

对于不属于居住小区配套的公共建

筑 一

般应独立从城镇供水管网中接管供水
。

但当与居住小区为
一

个供水管网时则应计人
。

若设计范围内有
工 厂 并由同

一

管网供水时
，

还应包括生产用水 和管理
、

生产人员的用水
。

2 ．

4
。

2 居住小区最高 日生活用水量按下式计算 ：

Q 。 =

( 1 + 6。) ∑Q 。。

(2
．

4
．

2 )

式 中 Q 。
— —

小区最高 日用 水量 (m ’／d ) ；

6。
— —

考虑管网流失和未预见水量的系数
，

见第 2
．

1
．

10 条 ；

Q 。
— —

各类用水项 目的最高 日用水量 (m ’／d )
，

详见第 2
．

4
．

3 条
。

2 ．

4
．

3 居住小区内各类用水的最高 日用水量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

1 住宅居民最高 日用水量按下式计算 ：

rJ ，

／、，
‰ =

∑揣
式中 Q 。。

— —

小区 内各类住宅的最高 日用水量 (m ’／d ) ；

‰ — —

住宅最高 日生活用水定额 ( I／人
·

d )
，

见表 2
．

1
．

1 ；

Ⅳ ；
— —

各类住宅居民人数 (人 )
。

2 公共建筑最高 日用水量按下式计算 ：

Q 以 。

∑揣
式中 Q 。：

— —

小区内各公共建筑最高 日用水量 (m ’／d ) ；

m i
— —

计算单位 (人 ； 床 ； m 。 等)；

g ：．
— —

单位最高日用水定额[1／(人
·

d )；L／(床
·

d )；L ／( m 。
·

d )等]；见表 2
．

1
．

2
—

1 或第 2
．

1
．

8 条
。

3 浇洒道路或绿化用水量按下式计算 ：

Q 扩 ∑紫
式中 Q 。，

— —

浇洒道路或绿化的用水量 (m ’／d ) ；

q ，i
— —

浇洒道路或绿化的用水量标准 [I／ ( m 。
·

次)]
，

见第 2
．

1
．

4 条 ；

F ；
— —

浇洒道路或绿化的面积 ( m 。) ；

n ，i
— —

每 日浇洒道路或绿化的次数 (次／d )
，

见第 2
．

1
．

4 条
。

4 汽车冲洗的用水量 ：

r ) 一

丫 堕二坠L 旦
V c“

一

厶 10 0 0

式中 Q 斟
— —

汽车冲洗的用水量 (m ’／d ) ；

q 。i
— —

各种汽车冲洗用水定额 ( 1／辆
·

次)
，

见表 2
．

1
．

5 ；

m 。i
— —

各种汽车每 日
一

次冲洗汽车的数量 (辆／d ) ；

‰ — —

冲洗次数
，

一

般
一

天按
一

次计
。

5 冷却塔补充水最高 日用水量
，

详见第 8 章
， 一

般可按下式计算 ：

Q 击 =

( 1
．

2 ％
～

1
．

5 ％ ) Q
。。 ’

瓦

式中 Q 。。
— —

冷却塔补充水用水量 ( m ’／d ) ；

Q 。。
— —

冷却塔循环流量 (m 。／h ) ；

T ，
— —

冷却塔运行时间 (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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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游泳池的用水量 Q 。。详见第 13 章 ； 水景的用水量 Q 。，详见第 l l 章 ； 锅炉房用水的 日用水量 Q 嘏 由

相关专业提供 。

7 用上述公式计算最高 日用水量时
，

应注意下列几点 ：

1 ) 只有同时用水的项 目才能叠加
。

对于不是每 日都用水的项 目
，

若不可能同时用水的则不应叠
加 ，

如大会堂 (办公
、

会场
、

宴会厅等组合在
一

起 ) 等
，

应分别按不同建筑 的用水量标准
，

计算各 自
最高 日生活用水量

，

然后将
一

天 内可能同时用水者叠加
，

取最大
一

组用水量作为整个建筑的最高 日生 活

用水量
。

2 ) 在计算建筑物 (住宅
、

公共建筑 ) 最高 日用水量时
，

若建筑物中还包括绿化
、

冷却塔
、

游泳
池 、

水景
、

锅炉房
、

道路
、

汽车冲洗等用水时
，

则应加上这部分用水量
。

3 )
一

幢建筑兼有多种功能时
，

如食堂兼作礼堂
、

剧院兼作电影院等
，

应按用水量最大的计算
。

4 )
一

幢建筑有多种卫 生器具设置标准时
，

如部分住宅有热水供应
，

集体宿舍
、

旅馆 中部分设公共

厕所 、

部分设小卫 生 间
，

则应分别按不 同标准的用水定额和服务人数
，

计算各部分的最高 日生 活 用 水

量 ，

然后叠加求得整个建筑的最高 日生活用水量
。

5 )
一

幢建筑的某部分兼为其他人员服务时
，

如在集体宿舍内设有公共浴室
，

而浴室还供外来人员

使用 ，

则其用水量应按全部服务对象计算
。

6 ) 在选用用水定额时
，

应注意其用水范围
。

当实际用水超出或少于该范围时则应作调整
，

如中小
学内设食堂 ，

应增加食堂用水量 ； 医院
、

旅馆设洗衣房时
，

应增加洗衣房用水量
。

2 ．

4
．

4 各类用水项 目的平均小时用水量按下式计算 ：

Q (_P = 譬
式中 Q 。。 — —

平均小时用水量 (m 。／h ) ；

r
— —

使用时间 (h )
。

使用上式时应注意下列几点 ：

1 因不同的用水项 目使用时间不同
，

故不 同的用水项 目应采用对应的使用时间
。

2 管网漏水量和未预见水量之和应按下式求得 ：

D “

Q - w 。

云∑Q a i

式中 Q 。广 管网漏水量和未预见水量之和 (m 。／h )
。

2 ．

4
．

5 将计算得出的各项平均小时用水量叠加 (并包括 Q ．
．

。 )
，

即可得出小区的平均小时用水量
，

但

对于非 2 4 h 用水的项 目
，

若用水时段完全错开
，

可只计人其中最大的
一

项用水量
。

2 ．

4
．

6 各类用水项 目的最大小时用水量按下式计算 ：

Q ⋯ ：

譬
．

K 。．

J
i

式中 Q 。 。-
一

最大小时用水量 (m 。／h ) ；

K i
— —

各类用水项 目的小时变化系数
。

使用上式应注意下列几点 ：

1 同第 2
．

4
．

4 条
。

2 因不同的用水项 目其 K 。．

值不同
，

故应按不 同的用水项 目采用其对应的 K ¨

3 最大时的平均秒流量按下式计算 ：

rJ ：

坠型

式中 Q
。。

— —

最大时平均秒流量 (I／s )
。

2 ．

4
．

7 计算出各项用水的最大小时用水量后
， 一

般可叠加计算出小区的最 大小时用水量
，

但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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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项 目的最大用水时段是否
一

致
。

小区的最大小时用水量
一

般可按下列要求算得 ：

居住小区供水对象分为两类 ： 第
一

类是住宅及小区内配套的文体
、

餐饮
、

娱乐
、

商铺
、

市场等设施
的生活用水 ； 第二 类是小区 内配套的文教

、

医疗保健
、

社区管理等设施
，

以及绿化和景观用水
、

道路及

广场洒水 ，

公共设施用水等 (寄宿学校按第
一

类计)
。

在计算小区的最大小时用水量时
，

第
一

类可按最大小时用水量计入
，

第二 类可按平均小时用水量计

入 。

若居住小区管网还 向非小区配套的公建供水
，

则应根据该建筑物的性质
、

用水要求
，

室内供水方式

及该建筑与其他建筑的最大小时用水时是否处在同 一

时段等因素计算确定
。

管网漏水量和未预见水量可按式 (2 ．

4
．

4
—

2 ) 算得的值计人
。

2 ．

4
．

8 住宅的生活给水管道的设计秒流量
，

应按下列步骤和方法计算 ：

1 根据建筑物配置的卫生器具给水当量
、

使用人数
、

用水定额
、

使用时数及小时变化系数
，

按下

式计算出最大用水时卫 生器具给水当量平均出流概率 ：

‰ =

若 若等丽 ×10畅 (2．4
．

8 _ 1)
u

o
一

0
．

2 × ，v
。

× ，，× 3 6 o 0
⋯ ⋯ 。 卜

’ ⋯

叫

式中 砜
— —

生活给水配水管道的最大用水时卫生器具给水当量平均出流概率 (％ ) ；

q — —

最高用水 日的用水定额
，

按表 2
．

1
．

1 取用 (∥ 人
·

d ) ；

m — —

每户用水人数 (人 ) ；

K 。
— —

小时变化系数按表 2
．

1
．

1 取用
。

／、，， — —

每户设置的卫生器具给水当量数 ；

r — —

用水小时数 (h ) ；

0 ．

2
— — 一

个卫 生 器具给水当量的额定流量 (L／s )
。

使用上述公式时应注意下列几点 ：

1 ) 应按当地实际使用情况
，

正确选用各项参数
。

2 ) 住宅的卫生器具给水当量最大用水时的平均出流概率参考值见表 2
．

4
．

8
—

1 。

表 2
．

4
．

8
—

1 平均 出流率参考值

住宅类型 ‰ 参考值 (％ )

普通住宅 I 型 3
．

0
～

4
．

0

普通住宅 Ⅱ型 2
．

5
～

3
．

5

普通住宅Ⅲ型 2
．

0
～

2
．

5

别 墅 1
．

5
～

2
．

O

2 根据计算管段上 的卫 生 器具的给水当量总数
，

按式 (2
．

4
．

8
—

2 ) 计算
，

得出该管段的卫 生器具

给水当量的同时出流概率 ：

．。

1 + d 。：

(N g
—

1 )。 。。

U 一

_ =．

~／N 。

式中 u
— —

计算管段的卫 生器 具给水当量同时出流概率 (％ ) ；

N ， — —

计算管段 的卫生器具给水 当量总数
。

d ，
— —

对应于不同 u 。 值的系数查表 2
．

4
．

8
—

2 。

3 根据算得的 u
，

按式 (2
．

4
．

8
—

3 ) 计算
，

得出计算管段的设计秒流量 ：

g g =

0
．

2
·

f／
·

Ⅳg

式中 g 。
— —

计算管段的设计秒流量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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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8
—

2 给水管段卫 生器具给水当量 同时出流概率计算式 a 。 系数取值表

U 。 (％ ) o 【
， U 。， (％ ) 0 【 u 0 (％ ) d ，

l ，

0 0
，

0 0 32 3 3
．

0 0
．

0 19 3 9 5
．

0 0 O 3 7 l5

1 ．

5 0
．

0 0 6 9 7 3
．

5 0
．

O 2 37 4 6
．

0 0
．

0 4 6 2 9

2 ．

0 0
．

O 10 9 7 4
．

0 0
．

O 2 8 16 7
．

0 O
．

0 5 5 5 5

2 ．

5 O
．

0 15 12 4
．

5 0
．

0 3 2 6 3 8
．

0 O
．

0 64 89

在设计时可按计算所得 的 u 。 及管段的 N
。

查附录 B
一

2 ，

即可得该 管段 的设计秒 流量 (可用 内插

法 ) 。

但应注意当计算管段的卫 生器具 给水当量总数超过表中的最大值时
，

其设计流量应取最大小时平
均秒流量 。

当大便器采用延 时 自闭冲洗 阀时
，

其当量 以 0
．

5 计
，

但要在计算得到的 q 。

值上 再 附加
1 ．

10 L／s 为管段的设计秒流量
。

4 当管段接有 2 条及以上 u 。 值不 同 (即 q 、 m 、

K 。 等参数不 同) 的支管时
，

该管段的最大用水时
卫生器具给水当量平均出流率按下式计算 ：

瓦 =

避斧
川 。％

式中 瓦
— —

计算管段的卫 生器具给水当量平均出流概率 (％ ) ；

砜i
— —

所接支管的最大用水时卫 生 器具给水当量平均出流概率 (％ ) ；

Ⅳ 。i
— —

相应支管的卫生器具给水当量总数
。

注 ： l 本式只适用于枝状管网的计算
。

2 本式只适用于各支管的最大用水发生在同
一

时段的给水管
。

当最大用水不发生在 同
一

时段时
，

应将设计流
。

量小的支管以平均用水时平均秒流量与设计秒流量大的支管的设计秒流量叠加为该管段的设计秒流量
。

2 ．

4
．

9 宿舍 ( I
、

Ⅱ类)
、

旅馆
、

宾馆
、

酒店式公寓
、

医 院
、

疗养院
、

幼儿园
、

养老院
、

办公楼
、

商
场 、

图书馆
、

书店
、

客运 站
、

航站楼
、

会展中心
、

中小学教学楼
、

公共厕所等建筑的生活给水设计秒流

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g 。 = o
．

2 d

√瓦
式中 g 。

— —

计算管段的给水设计秒流量 (L／s ) ；

Ⅳ。
— —

计算管段的卫 生器具给水当量总数 ；

d — —

根据建筑物用途定的系数
，

应按表 2
．

4
．

9 选用
。

表 2
．

4
．

9 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值

建筑物名称 0 【值 建筑物名称 o 【值

幼儿园 、

托儿所
、

养老院 1
．

2 学校 1
．

8

门诊部 、

诊疗所 1
．

4 医院
、

疗养院
、

休养所 2
．

0

办 公楼
、

商场 1
．

5 酒店式公寓 2 2

图 书馆 1
．

6 宿舍 ( I
、

Ⅱ类)
、

旅馆
、

招待所
、

宾馆 2
．

5

书店 1
．

7 客运站
、

航站楼
、

会展中心
、

公共厕所 3
．

0

使用上式时应注意下列几点 ：

1 如计算值小于该管段上
一

个最大卫 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时
，

应采用
一

个最大的卫 生 器具给水额

定流量作为设计秒流量 。

2 如计算值大于该管段上按卫 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累加所得流量值时
，

应按卫 生 器 具给水额定流

量累加所得流量值采用 。

3 有大便器延时 自闭冲洗阀的给水管段
，

大便器延时 自闭冲洗阀的给水当量均 以 0
．

5 计
，

计算得

到的 q 。

附加 1
．

10 L ／s 的流量后
，

为该管段的给水设计秒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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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楼 (不含住宅) 建筑的 仪 ，

值应按下式计算 ：

仪 l
Ⅳg 1 + a 2 Ⅳ贮 + d 3 Ⅳg3 +

⋯

％ 。
—

前i 吁+ Ⅳ芦
式中 d ，

— —

综合楼建筑总的秒流量系数 ；

Ⅳ¨ ～丑 、

Ⅳ∥
一

综合楼建筑内各类建筑的卫 生器具的给水当量数 ；

“ ． 、 “ 。
⋯ — —

对应于 Ⅳ¨ Ⅳ
。： ⋯

的设计秒流量系数
。

2 ．

4
．

1 0 宿舍 (Ⅲ
、

Ⅳ类 )
、

工 业企业 的生活问
、

公共浴室
、

职工 食堂或营业餐馆的厨房
、

体育场馆
、

剧院 、

洗衣房
、

普通理化实验室等建筑的生活给水管道的设计秒流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g 。 =

∑q 。 · n 。

．h (2
．

4
．

10 )

式中 f7
，

— —

计算管段的给水设计秒流量 ( I／s ) ；

q 。
— —

同类型 的
一

个卫 生 器具给水额定流量 (L／s ) ；

‰ — —

同类型卫生器具数 ；

6 — —

卫 生 器具的同时给水百分数
，

应按表 2
．

4
．

10
—

1
～

表 2
．

4
．

10
—

3 采用
。

注 ： 1 如计算值小于管段上
一

个最大卫 生 器具给水额定流量时
，

应采用
一

个最大的卫 生器具 给水额定流量作为设

计秒流量 。

2 大便器 自闭冲洗阀府单列计算
，

当单列计算值小于 1
．

2 J／s 时
，

以 1
．

2 L ／s 计 ； 大于 1
．

2 l／s 时
，

以计算值计
。

3 仅对有可能 同时使用的进行叠加
。

表 2
．

4
．

1 0
—

1 宿舍 (Ⅲ
、

lV 类 )
、 工 业企 业 的生活间

、

公共浴室
、

洗衣房
、

剧院
、

体育场馆等卫 生器具 同时给水百分数 (％ )

卫 生 器具名称

同时给水百分数

工业企业

生活问 公共浴室 影剧院 体育场馆 洗衣房

宿舍 (Ⅲ
、

Ⅳ类 )

洗 涤盆 (池) 3 3 15 l5 15 2 5
～

4 O 3 0

洗手盆 5 O 5 0 5 O 7 0 (5 0 )

洗脸盆
、

盥洗槽水嘴 60
～

10 0 6 O
～

10 0 5 0 8 0 6 0 6 0
～

10 0

浴 盆 5 O

无 间隔淋浴器 l0 0 10 O 10 0 10 0

有问隔淋浴器 8 O 6 0
～

8 0 (6O
～

80 ) (60
～

10 0 ) 80

大便器冲洗水箱 30 2 O 50 (2 0 ) 7 0 (2 0 ) 30 70

大 便槽 自动冲洗水箱 10 0 10 0 10 0 10 o

大便器 自闭式冲洗阀 2 2 10 ( 2 ) 15 (2 ) 2

小便器 自闭式冲洗阀 10 10 5 0 ( 10 ) 7 0 ( 10 ) 1O

小便器 (槽 ) 自动冲洗水箱 1O 0 10 0 10 0 10 0

净身盆 3 3

饮 水器 3 O
～

6 0 3 O 3 O 30

小 卖部洗涤盆 5 0 5 O 5 0

表巾括号内的数值系电影院 、

剧院的化妆间
、

体育场馆的运动员休息室使用
。

健身中心 的卫生 问
，

可采用本表体育场馆运动员休息室的同时给水百分率
。

洗衣房的数值为参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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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1 O
一

2 职工 食堂
、

营业餐馆厨房设备同时给水百分数 (％ )

厨房设备名称 同时给水百分数 厨房设备名称 同时给水百分数

污水盆 (池) 5 0 器皿 洗涤机 9 O

洗涤盆 (池) 7 0 开水器 5 0

煮锅 6 0 蒸汽发生器 10 O

生产性洗涤机 4 0 灶台水嘴 3 0

注 ： 职工 或学生饭堂的洗碗台水嘴
，

按 10 0 ％ 同时给水
，

但不与厨房用水叠加
。

表 2
．

4
．

1 0
—

3 实验室化验水嘴同时给水百分数 (％ )

水嘴名称
同时给水百分数

科研教学实验室 生产实验室

单联化验水嘴 2 0 3 0

双 联或三 联化验水嘴 3 O 5 O

2 ．

4
．

1 1 建筑物内卫 生器具 的供水管 (由外网或 由提升泵直供
，

或从高位水箱供水 ) 均采用设计秒流

量为管道的设计流量 。

综合建筑 (既有住宅 ，

又有公建的商住楼
、

综合楼) 给水管道的设计流量
一

般可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按第 2
．

3
．

6 条的要求分成各 自独立 的供水系统
，

各系统应按相应的计算公式计算设计秒流量
。

2 当因条件所限采用
一

个供水系统时
，

其供水管道的设计流量
，

可按下列要求实施
。

1 ) 向同
一

类型建筑 (采用同
一

计算公式的视为同
一

类型
，

下同) 供水的支管
，

按相应的公式计

算设计秒流量 。

2 ) 向 n 种不同类型建筑 (采用不同计算公式的
，

下同) 供水的管道 ；

① 各类建筑的最大用水处在同一

时段
，

则分别按相应的公式计算后再叠加为该管段的设计秒流量
(当该管段所服务的各类建筑有多处时 ，

不得用每处的设计秒流量叠加
，

应按同
一

类型建筑的卫生器具

当量总数算得设计秒流量后再将不 同类型的设计秒流量叠加)
。

② 当各类建筑的最大用水不处在同
一

时段时
，

则可按设计秒流量小的那部分的平均用水时平均秒
流量与设计秒流量大的那部分的设计秒流量叠加为该管段的设计秒流量 。

当部分建筑经调节水池后提升

供水时 ，

则按调节池补水量计入
。

2 ．

4
．

1 2 建筑物内的给水管道流速
一

般可按表 2
．

4
．

12 取定
。

也可采用下列数值 ： 卫 生器具的配水支管
一

般采用 0
．

6
～

1
．

0 m ／s ； 横向配水管
，

管径超过 2 5 m m ，

宜采用 0
．

8
～

1
．

2 Ⅱ∥s ； 环状管
、

干管和主管宜

采用 1
．

0
～

1
．

8 In／s 。

各种管材的推荐流速 ： 铜管 ： 管径大于等于 2 5 m m ，

流速宜采用 O
．

8
～

1
．

5 n 1／s ，

管
径小于 2 5 m m ，

宜采用 O
．

6
～

O
．

8 m ／s 。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 ： 公称直径不小于 2 5 m m ，

流速宜采用 1
．

O
一

1 ．

5 n L／s ； 公称直径小于 2 5 m m ，

宜采用 0
．

8
～

1
．

0 Ⅱl／s 。

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
，

公称外径小于等于
50 m m ，

流速小于等于 1
．

0 H ∥ s ； 公称外径大于 5 0 m m ，

流速小于等于 1
．

5 H ∥ s 。

建筑给水聚丙烯管 ： 公称

外径不大于 3 2 m m ，

流速不宜大于 1
．

2 0 m ／s ，

公称外径为 4 0
～

6 3 m m ，

不宜大于 1
．

5 m ／s ； 公称外径大于

63 m m ，

不宜大于 2
．

0 rn／s 。

建筑给水氯化聚氯乙烯管 ： 公称外径不大于 3 2 m m ，

流速应小于 1
．

2 tn／s ，

公

称外径为 4 0
～

7 5 m m ，

应小于 1
．

5 rn／s ，

公称外径不小于 9 0 m m ，

应小于 2
．

0 rn／s 。

复合管可参照内衬材料
的管道流速选用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流速宜取 0

．

8
～

1
．

2 m ／s )
。

管内最大流速不应 超过

2 ．

0 In／s
．

表 2
．

4
。

1 2 生活给水管道的水流速度

公称直径 (m m ) 15
～

2 0 2 5
～

4 0 5 0
～

7 0 ≥ 8 O

水流速度 (n1／s ) ≤ 1
．

O ≤ 1
．

2 ≤ 1
．

5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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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区给水管道的流速可按各种管材确定
。

在资料不全时
一

般可按 0
．

6
～

0
．

9 n 1／，s 设计
，

最小不得小

于 0
．

5 m ／s ， 一

般也不宜大于 1
．

5 Tn ／s 。

与消防合用的给水管网 ，

消防时其管内流速应满足消防要求
。

2 ．

4
．

1 3 给水管道水头损失计算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

1 给水管道的沿程水头损失应按式 (2
．

4
．

1 3
—

1 ) 计算 ：

^ ! = i
·

L

式中 ^ i
— —

沿程水头损失 ( k P a ) ；

L — —

管道计算长度 (m ) ；

i — —

管道单位长度水头损失 (k P a／m )
，

按式 (2
．

4
．

13
—

2 ) 计算
。

i =

10 5 c 一。’d
，叫 卵

以。’

式中 正
— —

管道计算内径 (m ) ；

g 。
— —

给水设计流量 (m 。／s ) ；

c 。 — —

海澄
一

威廉系数
。

各种塑料管 、

内衬 (涂 ) 塑管 c 。 = 14 0 ； 铜管
、

不锈钢管 c 。 =

13 0 ； 内衬水泥
、

树脂的铸铁管 c 。 =

13 0 ； 普通钢管
、

铸铁管 c 。 = 1O 0
。

2 给水管道的局部损失宜按式 (2
．

4
．

13
—

3 ) 计算
。

厶e =

1。∑手詈
式中 ^ ，

— —

局部水头损失 ( k P a ) ；

孝
— —

局部阻力系数 ；

y — —

管道断面水流平均流速 ( tn ／s ) ；

g — —

重力加速度 (m ／s 。 )
。

生活给水管道 的配水管 的局部水头损失 ，

也可按管道 的连接方式
，

采用管 (配) 件当量长度法计
算 。

表 2
．

4
．

13
—

1 为螺纹接 口 的阀门及管件的摩阻损失当量长度表
。

当管道的管 (配 ) 件当量资料不
足时 ，

可按下列管件的连接状况
，

按管网的沿程水头损失的百分数取值 ：

1 ) 管 (配 ) 件内径与管道 内径
一

致
，

采用三 通分水时
，

取 2 5 ％
～

3 0 ％ ； 采用分水器分水时
，

取
15 ％ ～

2 0 ％ ：

2 ) 管 (配 ) 件内径略大于管道 内径
，

采用三 通分水时
，

取 5 0 ％
～

6 O ％ ； 采用分水器分水时
，

取
3 0 ％ ～

3 5 ％ ：

3 ) 管 (配 ) 件内径略小于管道内径
，

管 (配 ) 件 的插 口插入管 口 内连接
，

采用三 通分水时
，

取
7 0 ％ ～

8 0 ％ ； 采用分水器分水时
，

取 3 5 ％
～

4 0 ％ 。

表 2
．

4
．

1 3
—

1 阀门和螺纹管件的摩阻损失的折算补偿长度 (m )

管件内径
f m m 1

各种管件的折算管道长度

9 0 。

标准弯头 4 5 。

标准弯头 标准三 通 90 。

转角流 三 通直向流 闸板阀 球阀 角阀

9 ．

5 O
．

3 0
．

2 0
．

5 O
．

1 O
．

1 2
．

4 1
．

2

l2 ．

7 0
．

6 0
．

4 0
．

9 O
．

2 O
．

1 4
．

6 2
．

4

l9 ．

1 O
．

8 0
．

5 1
．

2 0
．

2 O
．

2 6
．

1 3
．

6

2 5 ．

4 O
．

9 O
．

5 1
．

5 O
．

3 O
．

2 7
．

6 4
．

6

3 1 ．

8 1
．

2 O
．

7 1
．

8 O
．

4 O
．

2 10
．

6 5
．

5

3 8 ．

1 1
．

5 0
．

9 2
．

1 0
．

5 O
．

3 13
．

7 6
．

7

5 0 ．

8 2
．

1 1
．

2 3 O
．

6 O
．

4 16
．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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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3
—

1

管件内径

(m m )

各种管件的折算管道长度

9 0 。

标准弯头 4 5 。

标准弯头 标准三 通 9 0 。

转角流 三 通直 向流 闸板 阀 球阀 角阀

63
．

5 2
．

4 1
．

5 3
．

6 0
．

8 O
．

5 19
．

8 1O
．

3

7 6 ．

2 3 1
．

8 4
．

6 0
．

9 O
．

6 24
．

3 12
．

2

10 1 ．

6 4
．

3 2
．

4 6
．

4 1
．

2 O
．

8 3 8 l6
．

7

12 7 5 ．

2 3 7
．

6 1
．

5 l 4 2
．

6 2 1
．

3

152 ．

4 6
．

1 3
．

6 9
．

1 1
．

8 1
．

2 5 0
．

2 2 4
．

3

注 ： 本表的螺纹接口是指管件无凹 口的螺纹
，

即管件与管道在连接点内径有突变
，

管件内径大于管道内径
。

当管件
为凹 口螺纹

，

或管件与管道为等径焊接
，

其折算补偿长度取本表值的 1／2 。

3 管道单位长度的水头损失 i 值也可查 阅不 同管材相关的技术规范 (程) 中的图表
，

(当采用埋

地聚氯乙烯给水管道
，

埋地聚乙烯管道时应查阅埋地管相应的技术规程) 但应注意该图表的使用条件
和采用的单位 。

当工 程的使用条件与制表条件不符时
，

应根据规定对 i 值作相应的修正
。

表 2
．

4
．

13
—

2 中所列数据为各种管材技术规范 (程) 等相关资料中推荐的局部水头损失值
，

供设
计人员参考 。

表 2
．

4
．

1 3
—

2 各种管材的局部水头损失值

管材名称 局部水头损失按沿程水头损失的下列百分数值计

建筑给水铝塑复合管 (P A P ) 采用三 通配水 ： 50 ％
～

6 0 ％ ，

分水器配水 ： 3 0 ％

建筑给水钢塑复合管

螺纹连接内衬塑可锻铸铁管件 ： 生活给水管 网 30 ％
～

4 0 ％ ，

生活
、

生产合用给水管网 2 5 ％
～

30 ％ ； 法兰或沟槽式连接内涂 (衬 ) 塑

钢管件 ： l0 ％
～

2 O ％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 承插式连接 ： 2 0 ％
～

30 ％ ； 卡套式连接 ： 30 ％
～

3 5 ％

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 室内可按 2 5 ％
～

3 0 ％ 计

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 (P V c
—

u ) 2 5 ％
～

3O ％

建筑给水氯化硬聚氯乙烯管 (P V c
—

c ) 2 5 ％
～

30 ％

建筑给水聚丙烯管 (P P
—

R
、

P P
—

B ) 2 5 ％
～

30 ％

建筑给水聚乙烯管 (P E
、

P E x
、

P E
—

R T )

1 ．

热熔连接
、

电熔连接
、

承插式柔性连接和法兰连接
，

采用三 通

分水时宜取 2 5 ％
～

30 ％
，

采用分水器分水时宜取 15 ％
～

3 0 ％

2 ．

管材端 口 内插不锈钢衬套的卡套式连接
，

采用三 通 分水时宜取
3 5 ％ ～

4 0 ％
，

采用分水器分水时宜取 30 ％
～

35 ％ ；

3 ．

卡压式连接和管材端 口插入管件本体的卡套式连接
，

采用三 通

分水时宜取 6 0 ％
～

7 0 ％ ，

采用分水器分水时宜取 3 5 ％
～

4 0 ％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 2 5 ％
～

30 ％

建筑给水铜管 2 5 ％
～

30 ％

铸铁管 、

热镀锌钢管 2 5 ％
～

30 ％

注 ： 1 表中数值只适用于室 内生活给水的配水管
，

不适用于给水干管 (如 由泵提升至水箱等输水管应按管道的实
际布置状况经计算确定)

。 、

2 小区埋地输水管的局部水头损失值 ： 埋地 聚 乙烯 给水管按沿程水头损失的 12 ％
～

l8 ％ 计
。

埋地聚氯 乙烯给

水管的局部水头损失值应 由制造厂提供或查相关技术规程 。

埋地金属管道宜按相关公式计算
，

当资料不足

时除水表和止回阀等需单独计算外
，

可按管 网沿程水头损失的 15 ％
～

20 ％ 计算
。

2 ．

4
．

1 4 给水系统中采用设备
、

装置其水头损失可按下表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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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1 4 设备
、

装置的水头损失表

名称 水头损失

水表

1 ．

住宅入户管上 的水表
，

宜取 0
．

0 l M P a 。

2 ．

建筑物或小区引入管上 的水表
，

在生活用水工 况时
，

宜取 0
．

()3 M P a ；

在校核消防工 况时
，

宜取 O
．

0 5 M P a

比例式减压 阀 阀后动水压宜按 阀后静水压 的 80 ％
～

9 0 ％ 采用

管道过滤器的局部水头损失 宜取 O
．

0 1M P a

倒流防止器的局部水头损失 按产品测试参数确定

真空破坏器的局部水头损失 按产品测试参数确定

注 ： 水表的水头损失
，

应按选用产品所给定的压力损失值计算
。

在未确定具体产品时
，

可按表内数值定
。

2 ．

4
．

1 5 应充分利用城镇管网水压
，

直接向用户供水
，

满足供水要求
。

1 确定最不利的配水管路
，

一

般按距引入管最远
，

所需水量最大的配水点为最不利配水点
，

该输
水管段为最不利管路 (当管路多 、

条件又相似时
，

需计算 比较
，

取其所需压力最大的为最不利管路)
。

2 所需水压可根据下式计算 ：

H ≥ 0 ．

0 1日】 + 0
．

0 0 l仗 + 以 (2
．

4
．

15 )

式中 H
— —

引入管与外网接点处的水压 (M P a ) ；

Ⅳ．
— —

最不利配水点与引入管的高程差 ( m ) ；

也
— —

由引人管与外网接点至最不利配水点的管路的沿程
、

局部水头损失之和 (k P a ) ；

纸
— —

建筑物内最不利配水点满足工作要求的最低工 作压力 (M P a )
。

注 ： 本公式按 1 M P a 一 1O 0 m 水柱计 (若精确计算
，

应按 10 2 m 水柱计)
。

下同

3 当室外管网能保证 的水压 H 。 ≥ H 时
，

则表示直供方案成立
，

若两者相差过大时
，

还可在允许流

速范围内 ，

缩小某些管段管径 (
一

般为原较大的管径) ； 当 H 。 < H 时
，

若相差不多
，

可放大某些管段的
管径(

一

般为原较小的管径)
，

使其满足要求 ；若相差较大时应采用泵提升直供(或设立高位水箱供水)
。

4 对于居住建筑的生活给水管网
，

在进行方案设计时可按表 2
．

4
．

15 估算自室外地面算起的最小水

压值 ，

供确定方案参考
。

表 2
．

4
．

1 5 住宅所需最小水压 (自室外地面算起 )

建筑层数 1 2 3 d 5 6 7 8 9 1O

最小水压 (M P a ) O
．

10 O
．

12 0
．

16 0
．

2 0 O
．

2 4 O
．

2 8 O
．

3 2 0
．

3 6 0
．

4 O 0
．

4 4

2 ．

4
．

1 6 单幢建筑物的引入管其设计流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当建筑物内的生活用水全部由室外管网直接供水时
，

应按其负担的卫生器具的全部给水当量数

算得的设计秒流量为引入 管的设计流量
。

2 当采用水箱供水
，

但不设提升泵
，

由外网供至高位水箱
，

再从水箱向用水点供水时
，

引入管流

量应按水箱贮水容积和用水量变化等因素确定 。

当利用晚问压力高时进水充满水箱
，

由水箱供全天用水

时 ，

其引入管的设计流量应按式 (2
．

4
．

16 ) 计算
。

仉 =

至笋 (2_4
．

16 )

式中 Q 。
— —

引入管的设计流量 (m 。／h ) ；

卜
晚间水箱进水时间 (h )

。

3 设置提升泵
，

但不设贮水调节池
，

从外网或吸水井 中抽水时
，

其引入管流量应不小于提升泵的

设计流量 [见第 2
．

4
．

17 条第 2 款第 1 项
～

第 3 项] ； 从外网直接抽水的设备进水管管径与外网供水干管

管径的关系应符合第 2
．

7
．

15 条
。

4 当建筑物内的全部用水均经贮水池调节后用泵升压供给时
，

引入管的设计流量应为贮水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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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补水量 (不宜大于最大时用水量 ，

但不得小于平均时用水量 )
。

5 当建筑物内生活用水既有室外管网直供
，

又有二 次加压供水
， 二 次加压部分的供水是经 贮水池

调节的 ，

则需分别计算 ； 直供部分为所担负的卫生 器具 的设计秒流量
，

提升部分为调节池的补水量
， 二

者之和为引人管的设计流量
。

当二 次供水部分从外网直接抽水
，

应分设引入管
，

各自按要求计算
。

6 综合建筑的引入管 (向各种类型建筑供水) 的设计流量可参照第 2
．

4
．

1 1 条第 2 款及 上述要求
计算确定 。

7 引入管不宜小于 2 0 m m 。

8 当建筑物内设有消防设施时
，

引入管还应满足消防要求
。

2 ．

4
．

1 7 当建筑内设提升泵供水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应采取分区供水方案
，

尽量充分利用外网压力
。

2 提升泵的流量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 建筑物不设高位水箱由提升泵直供时
，

应按其服务对象的设计秒流量确定
，

扬程应满足最不利

点的供水要求 ； 当采用水泵串联供水时
，

各区 自成系统
，

各级提升泵应匹配
，

并联锁
，

并应先启动下
一

区泵才随即启动上
一

区泵
。

2 ) 建筑物内设高位水箱
，

全部 (或部分) 由高位水箱供至各用水点
。

可按不小于服务对象 的最大
小时用水量计 (当水箱调节容积小于 5 0 ％ 的最大小时用水量时

，

提升泵的流量宜放大)
。

3 ) 当提升泵既向用水点直接供水
，

又 向水箱供水 (再由水箱供至其余的用水点 ) 时
，

应分别计算

流量 ，

取大值为泵的流量
。

但系统中的高位水箱的调节容积不宜小于服务对象最大小时用水量的 5 0 ％ ，

而且启泵水位应设在水箱水深的
一

半处
。

泵的扬程应满足两者的供水要求
。

4 ) 当采用水箱串联供水时
，

各区按本 区所 负担供水对象的最大小时用水量确定本区 的提升泵流

量 ，

下区还应设与上区提升泵相匹配 的转输泵 (流量相同
，

扬程按各区要求确定)
。

提升泵与下面的转

输泵应 自成控制系统 。

3 提升泵的扬程
一

般按下列要求确定 (按从贮水调节池或吸水井抽水计 ； 直接从外网中抽吸的工

况见叠压供水设备的相关规定
，

详见第 2
．

7 节 ) ：

1 ) 向配水点直供
ⅣB ≥ 0

。

0 lⅣR 】 + 0
．

0 0 1胃B 2 + 也 (2
．

4
。

17
—

1 )

式中 H 。
— —

泵的扬程
，

(M P a ) ；

日 。．
— —

最不利配水点与吸水井或贮水池的最低水位的高程差 (m ) ；

日。：
— —

最不利配水点与泵的吸水 口之间管路的沿程
、

局部阻力损失之和 (k P a )
。

眠 — —

见第 2
．

4
．

15 条
。

2 ) 向高位水箱供水
l／2

日 B ≥ 0
．

0 1Ⅳ’B 1 + 0
．

0 0 1Ⅳ’ li2 + } (2
．

4
．

17
—

2 )
二
舄

式中 H ’。
— —

高位水箱的最高水位与吸水井或贮水池的最低水位的高程差 (m ) ；

日’盼
— —

高位水箱的进水口与泵的吸水 口 之间管路的沿程
、

局部阻力损失之和 ( k P a ) ；

g — —

见式 (2
．

4
．

13
—

3 ) ；

y — —

高位水箱进水管人 口处的流速 (m ／s )
。

4 高位水箱的高度按下式计算 ：

z 。 ≥ z h + 0
．

1日
。 + 10 0 日3 (2

．

4
．

17
—

3 )

式中 z
，

— —

水箱最低水位的标高 (m ) ；

z 。
— —

最不利配水点的标高 ( m ) ；

日 。
— —

由水箱出口至最不利配水点的管道沿程
、

局部阻力损失之和 ( k P a ) ；

爿 ，
— —

见第 2
．

4
．

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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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

一

Z o

式中 珥
— —

高位水箱的设置高度 (以水箱的最低水位计) (m ) ；

磊 — —

高位水箱所在处的地面标高 ( m ) ；

当因水箱高度受建筑高度限制 ，

不能满足最高用水点的使用要求时
，

可在供水管道设置管道泵等措

施升压 ，

但该方案对用户带来不便
，

尤其是高层住宅
，

故应慎用
。

2 ．

4
．

1 8 从城镇供水管网引至小区的引入管的设计流量应根据下列工 况分别确定 ：

1 小区不设 提升设施
由小区管网直接供至各建筑物时

，

居住小区的引入管可参照第 2
．

4
．

2 0 条计算 ； 公共建筑 区 的引入

管可参照第 2
．

4
．

2 1 条计算
。

2 小区设置提升泵
、

水塔
、

贮水调节池等设施
。

1 ) 当小区设置提升泵
，

但不设贮水调节池
，

由提升泵从外网或吸水井抽水直供至各用水点
，

其引
入管流量不小于提升泵的设计流量 [见第 2

．

4
．

19 条第 2 款第 1 项
～

第 3 项 ]
。

从外网直接抽水的设备进

水管管径与外网供水干管管径的关系还应符合第 2
．

7
．

15 条要求
。

2 ) 当设置水塔
，

不设提升泵
，

由外网供至水塔
，

再从水塔 向用水点供时
，

或由夜间供水充满水塔

由水塔供全天用水时 ，

其小区引入管流量可参照第 2
．

4
．

16 条第 2 款计算
。

3 ) 当设置贮水调节池
，

全部从池内抽水升压供水时
，

其引入 管的设计流量应为贮水调节池的设计

补水量 (不宜大于小区的最大时用水量
，

但不得小于小区的平均时用水量)
。

4 ) 当既有外网直供
，

又有二 次加压供水
， 二 次加压部分的供水是经贮水池调节的则需分别计算

。

直供部分按本条第 1 款计算 ； 提升部分为调节池的补水量
。

二 者之和为引入 管的设计流量
。

若二 次加压

部分是从外网直接抽水的 ，

应分设引入管
，

各自按要求计算
。

3 未预见水量和管网漏水量
，

可按式 (2
．

4
．

4
—

2 ) 算得的值计人
。

4 不少于两条引入管 的环状布置小 区室外给水管 网
，

当其中
一

条发生故障时
，

其余的引入管应通

过不小于 7 0 ％ 的流量
。

5 小区室外给水管网为枝状时
，

引入管的管径不应小于室外给水干管的管径
。

6 当管网负有消防职能时
，

引入管还应满足消防的要求
。

2 ．

4
．

1 9 当小区设 置提升泵供水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应尽量利用城镇管网的压力供水
。

在条件许可时
，

应采用压力分区供水方案
。

2 提升泵的流量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 小 区内不设水塔
，

由提升泵向服务对象直供时
，

不应小于服务对象的生活给水设计流量
。

可参

照第 2
．

4
．

2 0 条或第 2
．

4
．

2 1 条要求确定
。

2 ) 小区内设水塔
，

全部 (或部分 ) 由水塔供水时
，

可按不小于服务对象的最大小时用水量计
。

3 ) 当提升泵既直接 向用水点供水
，

又 向水塔供水 (再 由水塔供至其他用水点) 时
，

应分别计算
，

取其大值为泵的流量 。

这时水塔要求启泵的水位宜适当提高
。

泵的扬程应满足两者的供水要求
。

3 泵的扬程可参照第 2
．

4
．

17 条第 3 款要求计算
。

4 水塔高度可参照第 2
．

4
．

17 条第 4 款要求计算
。

当条件所限或最不利点的用水量不大
，

而压力要

求过高时
，

可经技术经济比较
，

求得最佳方案
，

以确定水塔高度
。

5 水塔或提升泵直接向用水点供水的宜有不少于两条的管道与小区环 网相接
。

6 负有消防职能时
，

还应满足消防要求
。

2 ．

4
．

2 0 居住小区的供水管网按下列要求计算确定 ：

1 各建筑物的引入管或各供水支管与小 区管网的接管处及干管 的汇集点为计算节点
，

节点之间的

管段为计算管段 。

2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管道的设计流量根据管段服务人数
，

用水量定额及卫 生器 具设置标准等因

素确定 ，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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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服务人数小于等于表 2
．

4
．

2 0 中数值的给水管道
，

第
一

类供水对象 (见第 2
．

4
．

7 条) 的住宅应
按第 2

．

4
．

8 条
、

第 2
．

4
．

16 条计算管段流量
，

其余的应按第 2
．

4
．

9 条
、

第 2
．

4
．

10 条
、

第 2
．

4
．

16 条计算节
点流量 。

注 ： 从环状管网中接出的枝状支管可参照上述要求实施
。

2 ) 服务人数大于表 2
．

4
．

2 0 中数值的给水干管
。

第
一

类供水对象应各 自按相关公式计算最大小时

平均秒流量为节点流量 。

3 ) 第二 类供水对象均以平均用水小时平均秒流量计算节点流量
。

4 ) 若小区有不属于小区配套的公建应另计
。

3 当小区采用多种供水方式 (部分直供
，

部分由小区提升供水) 则各种管网应分别计算 (按实际

服务人数确定采用的计算公式) 。

4 当小区只考虑城镇管网与小区管网连接的引入管计人未预见水量时
，

该流量按管网起始端点出

流计 ； 当小区管网需要考虑未预见水量时
，

若无法确定出流点可按管网未端出流计
。

并叠加计入管段流

量 。

5 根据算得的管段设计流量
，

确定管径
。

管网的干管管径不得小于由于管接出的支管或建筑物引

入管管径 。

环状管网的管道管径宜相同
。

6 当该地区供水要求高时
，

还应对最不利管段发生故障的工 况进行校核
。

7 当管网负有消防职能时应按消防工 况校核
，

符合消防规范的要求
。

居住小区的室外生活
、

消防
合用给水管道应按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l5 的第 3

．

6
．

1 条规定计算设计流量 (淋浴用水量
可按 15 ％ 计

，

绿化
、

道路及广场浇洒用水可不计算在内)
。

再叠加区内
一

次火灾的最大消防流量 (有消
防贮水和专用消防管道供水的部分应扣除) 对管道进行水力计算校核 。

此时管道 内的流速不得大于消

防允许的最大流速 ，

任何
一

个室外消火栓从在地面算起的水压不得低于 0
．

10 M P a 。

管网的引入管要满足
消防要求 。

否则应调整管网
。

设有室外消火栓的室外给水管道
，

管径不得小于 10 0 m m 。

本措施的 “

居住小区
”

为居住人数 1
．

5 万人 以下
，

故同
一

时间的火灾次数按 1 次考虑
。

若设计对
象的居住人数超过 1

．

5 万人时
，

应按消防规范要求确定同
一

时间的火灾次数
。

有关消防的具体要求详见

第 7 章
。

表 2
．

4
．

2 O 居住小区室外给水管道设计流量计算人数

＼ ＼ ＼＼竺舢 s

q ￡6 ＼ ＼ ＼

3 4 5 6 7 8 9 l0

35 0 10 20 0 9 60 0 89 0 0 82 O 0 7 6 O 0

4 0 0 9 l0 0 87 0 0 8 10 0 7 60 0 7 10 O 6 6 5 0

4 50 82 0 0 7 9 0 0 7 50 0 7 10 0 6 6 50 6 2 5 0 5 9 0 0

50 0 74 O 0 7 2 0 0 6 9 0 0 6 6 0 0 6 2 5 0 5 9 0 O 5 6 O 0 5 3 5 O

5 50 67 0 0 6 7 0 0 64 0 0 6 2 0 0 5 9 O 0 5 6 0 0 5 3 5 0 5 10 O

60 0 6 10 0 6 l0 0 6O 0 0 5 80 O 5 5 5 O 5 3 0 0 5 0 5 O 4 8 50

65 0 5 6 0 0 57 0 0 5 60 O 54 0 0 5 2 5 0 5 0 0 0 4 80 0 4 6 5 0

7 O0 5 2 O 0 5 3 O 0 5 2 0 0 5 1O 0 4 9 5 0 4 80 0 4 6 0 0 4 4 5 O

注 ： l 当小区内含多种住宅类别及户内 N 。 不同时
，

可采用加权平均值计算 ；

2 表内数据可用内插法
。

2 ．

4
．

2 1 公共建筑区的给水管道应按第 2
．

4
．

9 条计算管段流量和按第 2
．

4
．

10 条计算管段节点流量
。

但
当建筑物内设贮水调节池

，

用提升泵供水时
，

则该部分按贮水调节池的补水量计
。

其余要求参见居住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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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管材
、

附件及仪表

2 ．

5
．

1 给水系统采用的管材
、

配件
、

设备
、

仪表等应符合现行产品标准的要求
。

生活饮用给水系统所

涉及的材料必须符合 《生活饮用水输水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 B ／T 17 2 19 的要求
。

管道及管件的工作压力不得大于产品标准公称压力或标称的允许工 作压力
。

当生活给水与消防共用管道
时 ，

管材
、

配件等还须满足消防的要求
。

在符合使用要求的前提下
，

应选用节能
、

节水型产品
。

卫生器

具和配件应符合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 J l6 4 的要求
。

2 ．

5
．

2 给水管道的管材应根据管内水质
、

水温
、

压力及敷设场所的条件及敷设方式等因素综合考虑确

定 ：

1 埋地管道 的管材
，

应具有耐腐性和能承受相应的地面荷载的能力
。

当 D N > 7 5 m m 时可采用球墨
铸铁管 、

给水塑料管和复合管 ； 当 D N ≤ 7 5 m m 时
，

可采用给水塑料管
、

复合管或经可靠防腐处理 的钢
管 。

小区室外 埋 地敷设的塑料管应采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给水管 [可参照 《室外埋地硬聚氯乙烯

给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17 ： 2 0 0 0 实施] 和聚乙烯 ( P E ) 给水管 [应符合 《埋地 聚乙烯给水管
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_lJ 1O 1 的有关规定 ]

。

当采用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时可参照 《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

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E c s 2 3 7 ： 2 0 0 8 实施
。

室外明敷管道 一

般不宜采用铝塑复合管
、

给水塑料管
。

室内给水管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 。

明敷或嵌墙敷设
一

般可采用塑料给水管
、

复
合管 、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
、

建筑给水铜管
、

经可靠防腐处理 的钢管
。

敷设在地面找平层 内宜采用建

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
、

建筑给水聚丙烯管
、

建筑给水聚乙烯管
、

建筑给水氯化聚氯乙烯管
，

铝塑复合
管 、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
，

管道直径不得大于 D N 2 0
～

D N 2 5 。

高层建筑给水立管不宜采用
塑料管 。

给水泵房内及输水干管宜采用法兰连接的建筑给水钢塑复合管和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
。

水池 (箱 、

塔) 内浸水部分管道宜采用耐腐蚀金属管材或内外涂塑焊接钢管及管件 (包括法兰
、

水泵吸水管 、

溢水管
、

吸水喇叭
、

溢水漏斗等)
。

进
、

出管及泄水管宜采用管内
、

外壁及管 口端涂塑钢

管段或球墨铸铁管 (
一

般用于水塔) 或塑料管 (
一

般用水池
、

水箱)
。

当采用塑料进水管时
，

其安装杠
杆式进水浮球阀端部的管段应采用耐腐蚀金属管及管件

，

浮球阀等进水设备的重量不得作用在管道上
。

一

般进出水管为塑料管时宜将从水池 (箱 ) 至第
一

个阀门的管段改为耐腐蚀的金属管
。

2 采用塑料管材时
，

其供水系统压力
一

般不应大于 O
．

6 M P a (P V c
—

c
、

P P
—

R
、

P P
—

B 管可不大

于 1
．

0 M P a ) 水温不应超过该管材的有关规定
。

P v c —

U 管 ： 当公称外径 d n ≤ 4 0 m m 时
，

宜选用公称压力 1
．

6 M P a 的管材 ； 当 d n ≥ 5 O m m 时
，

宜选

用 1
．

0 M P a 的管材
。

P v c —

C 管 ： 多层建筑可采用 s 6
．

3 系列
，

高层建筑 (除主干管
、

泵房内管 ) 可采用 s 5 系列 ； 当室

外管道工 作压力不大于 1
．

0 M P a 时
，

可采用 S6
．

3 系列
，

当大于 1
．

0 M P a 时应采用 s 5 系列
。

建筑给水聚丙烯管道 ： 当设计压力 P D ≤ 0
．

6 M P a 时
， P P

—

R 管
、

P P
—

B 管均采用 s5 系列 ； 当 0
．

6

M P a < P D < 0
．

8 M P a 时
，

P P
—

R 管选用 s 5 系列
，

P P
—

B 管选用 S 4 系列 ； 当 0
．

8 M P a < P D ≤ 1
．

0 M P a 时
，

P P —

R 管选用 s 4 系列
， P P

—

B 管选用 S 3
．

2 系列
。

管材允许的最大工 作压力应根据不同工 作温度而修正 。

部分塑料给水管 s 和 s D R 系列不同工 作温

度下
，

按 5 0 年使用寿命
，

其最大工 作压力可参见表 2
．

5
．

2 。

当采用其他管材时 ，

按下列要求选用 ：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的公称压力为 1
．

6 M P a 。

建筑给水钢塑复合管 ： 当管道系统工 作压力不大于 1
．

0 M P a 时
，

宜采用涂 (衬 ) 塑焊接钢管
，

可锻

铸铁衬 塑管 件 ； 当大于 1
．

O M P a 但不大于 1
．

6 M P a 时宜选用涂 (衬 ) 塑无缝钢管
，

无缝 钢管件 [涂
(衬 ) 塑 ] 或球墨铸铁涂 (衬) 塑管件 ； 当大于 1

．

6 M P a 但小于 2
．

5 M P a 时
，

应采用涂 (衬 ) 塑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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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和无缝钢管件 [涂 (衬) 塑] 或铸钢涂 (衬) 塑管件 。

表 2
．

5
．

2 全塑料给水管材 S 或 S D R 系列的最大工 作压力 (M P a )
、

=纛：
＼ 、 、 、

工 作温度及管种 、 、 、

S l0 S 8 S 6 ．

3 S 5 S 4 s 3
．

2 S 2
．

5 S 2

S D R 2 1 S D R l7 S D R 13 ．

6 S D R l 1 S D R 9 S D R 7
．

4

2 0 qC

P V C —

U

P P —

R 1
．

3O 1
．

6 2 2
．

O 3 2
．

6 0 3
．

2 4

P P —

B 1
．

16 1
．

4 5 1
．

8 2 2
．

3 3 2
．

9 1

P E 80 1 ．

0 0 1
．

2 5 1
．

6 0

P E lo o 1 ．

O 0 1
．

2 5 1
．

6 0

P E —

X 1
．

2 O 1
．

5 1 1
．

9 1 2
．

4

P E —

R T 1
．

17 1
．

4 7 1
．

8 4 2
．

3

30 ℃

P V C —

U

P V C —

C 0
．

87 1
．

0 8 1
．

4 0 1
．

74

P E 80 0 ．

8 7 1
．

0 8 1
．

39

P E 10 0 1 ．

0 8 1
．

39

P E —

X 1
．

0 7 1
．

34 1
．

6 9 2
．

13

P E —

R T 1
．

O 2 1
．

2 9 1
．

6 1 2
．

0 1

P P —

B ( 1
．

2 5 ) ( 1
．

6 0 ) (2
．

0 0 )

P P
—

R (】
．

0 0 ) ( 1
．

2 5 ) f 1
．

6 O ) (2
．

O 0 )

4 0 ℃

P V C —

U

P P —

R 0
．

9 2 1
．

16 1
．

4 4 1
．

85 2
．

3 1

P P —

B O
．

80 1
．

0 0 1
．

2 5 1
．

59 1
．

9 9

P E 80 O ．

7 4 0
．

9 2 1
．

18

P E 10 0 0 ．

9 2 1
．

18 ( 1
．

4 8 )

P E —

X 0
．

9 5 1
．

19 l
。

3 6 lJ 8 9

P E —

R T 0
．

8 9 1
．

12 1
．

4 0 1
．

7 5

注 ： l P V c
—

U 管输送水温在 2 5 ℃
～

4 5 ℃ 之间时
，

管材的最大允许工 作压力按下式计算确定
P m =

，
·

P N

式中 P 。
— —

管材的最大允许工 作压力 (M P a ) ；

P N — —

管材的公称压力 (管材在 2 0 ℃ 条件下输送 2 O ℃ 水的最大工 压力) (M P a ) ；

．

f — —

不同水温的压力下降系数 ： 水温 丁≤2 5 qC ，

，
= 1

．

O ； 2 5 ℃ < r ≤ 3 5 oC ，

，
= 0

．

8 ； 35 ℃ < 71≤ 4 5 ℃
，

， = 0
．

6 3 。

2 表中括号内数据供参考
。

3 实际选用时应根据使用条件和管道质量等因素
，

留有安全余量
。

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 ： 普通系列管道承受最大设计压力标准值为 1
．

2 5 M P a ； 加强系列管道承受最大

设计压力标准值 D m ≤ 5 O m m 时为 2
．

5 M P a ； 6 3 m m ≤ D m ≤ 4 0 0 m m 时为 2
．

0 M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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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给水铝塑复合管用于系统工 作压力不大于 0
．

6 M P a 的场所
。

建筑给水铜管 ： 有适用工作压力 为 1
．

0 M P a 、

1
．

6 M P a 、

2
．

5 M P a 的三 种
，

宜采用硬态铜管 (当管径

不大于 D N 2 5 时
，

可采用半硬态铜管 )
。

不宜直接连接钢管等其他金属管材
、

管件
。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 ： 公称压力 P N = 1
．

6 M P a 。

埋 地敷设 宜采用 O c r l7 M 12 M 。2 (管材牌号
s 3 16 0 8 )

，

与其他材料的管材
、

管件
、

附件相连接时
，

应采取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
。

3 管道的配件应采用与管材相应的材料
，

其上 作压力 与管道相匹配
。

管道的管件须与管道配套
一

起供应 。

塑料管与配水器具连接应采用镶嵌金属材料的注塑件或经增强处理的塑料管件
，

不得采用纯塑
料内螺纹管件 。

铜管与钢制设备的连接应采用铜合金配件
。

严禁在薄壁不锈钢管上套丝
，

对允许偏差不

同的管材 、

管件
，

不得互换使用
。

4 各种管道的使用条件
、

连接方法
、

注意事项等详见相关的规范
、

标准
、

技术规程
，

并按相关规
定实施

。

注 ： 热镀锌钢管的使用要符合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
。

2 ．

5
．

3 给水管道上使用的各类阀门的材质
，

应耐腐蚀和耐压
。

根据管径大小和所承受压力的等级及使

用温度等要求确定
， 一

般可采用全铜
、

全不锈钢
、

铁壳铜芯和全塑阀门等
。

不应使用镀铜的铁杆
、

铁芯

阀门。

2 ．

5
．

4 按使用要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阀门 (水嘴)
， 一

般按下列原则选择 ：

1 管径不大于 5 0 m m 时
，

宜采用截止阀
，

管径大于 5 O m m 时宜采用闸阀
、

蝶阀；

2 需调节流量
、

水压时宜采用调节阀
、

截止阀；

3 要求水流阻力小 的部位 (如水泵吸水管上 )
，

宜采用闸板阀
、

球阀
、

半球阀；

4 水流需双 向流动的管段上应采用闸阀
，

不得使用截止阀 ；

5 安装空间小的部位宜采用蝶阀
、

球阀；

6
在经常启闭的管段上

，

宜采用截止阀 ；

7 口径较大的水泵出水管上宜采用多功能阀
。

8 公共场所卫 生 间的洗手盆宜采用感应式水嘴或 自闭式水嘴等限流节水装置 ；

9 蹲式大便器
、

小便器须采用空气隔断冲洗阀 (采用水箱除外 )
，

宜采用感应式控制或脚踏式
。

2 ．

5
．

5 给水管道上 的下列部位应设置阀门 ：

1 小区给水管道从城镇给水管道的引入管段上
。

2 小区室外环状管网的节点处
，

应按分隔要求设置
。

环状管段过长时
，

宜设置分段阀门
。

3 从小区给水干管上接出的支管起端或接户管起端
。

4 人户管
、

水表前和各分支立管 (立管底部或垂直环形管网立管的上
、

下端部)
。

5 环状管网的分干管
、

贯通枝状管网的连接管
。

6 室内给水管道向住户
、

公用卫 生 间等接出的配水管起端
。

7 水泵的出水管
，

自灌式水泵的吸水管
。

8 水池 (塔
、

箱) 的进
、

出水管
、

泄水管
。

9 设备 (如加热器
、

冷却塔等) 的各种配管按工艺要求配置 阀门
。

1 0 公共卫 生问的多个卫 生器具 (如大
、

小便器
、

洗脸盆
、

淋浴器等) 的配水管起端
。

1 1 某些附件
，

如 自动排气阀
、

泄压阀
、

水锤消除器
、

压力表
、

洒水栓等前
、

减压阀与倒流防止

器的前后等 ，

根据安装及使用要求设置
。

1 2 给水管网的最低处宜设置泄水阀
。

2 ．

5
．

6 给水管道上 的阀门设置应满足使用要求
，

并应设置在易操作和方便检修的场所
。

暗设管道的阀

门处应留检修门 ，

并保证检修方便和安全 ； 墙槽内支管上 的阀门
一

般不宜设在墙内
。

泵房的阀门设置要

求见第 2
．

7
．

2 2 条
。

室外给水管道上的阀门
，

宜设在阀门井内或设置阀门套筒
，

阀门井详见 s 5 0 2 。

2 ．

5
．

7 自动水位控制阀
一

般设置在给水系统的调节水池 (箱) 的进水管上
，

其要求见第 2
．

8
．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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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

2 。

5
．

8 止 回阀的阀型选择应按其安装部位
、

阀前水压
、

关闭后的密闭性能要求和关闭时引发的水锤大

小等因素来确定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阀前水压小时
，

宜选用旋启式
、

球式和梭式止回阀
。

2 关闭后的密闭性能要求严密的部位
，

宜选用有关闭弹簧的止 回阀
。

3 要求削弱关闭水锤 的部位
，

宜选用速闭消声止 回阀 (
一

般用于小 口 径水泵 ) 或有阻尼装置的缓

闭止回阀 (用于大 口径水泵 )
。

2 ．

5
．

9 给水管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止回阀 ：

1 直接从城镇给水管网接入小区或建筑物的引入管 ；

2 密闭的水加热器或用水设备的进水管
。

3 水泵的出水管
。

当直接从管网上吸水时
，

若设有旁通管
，

该管上应装
。

4 进
、

出水合用
一

条管道的水箱
、

水塔
、

高地水池的出水管段上 (该止回阀应作隔振处理
，

且不

宜选用振动大的旋启式或升降式止回阀)
。

5 管网有倒流可能时
，

水表后面与阀门之间的管道上
。

6 双 管淋浴器的冷热水干管或支管上
。

注 ： 装有倒流防止器的管段
，

不需要再 装止 回阀
。

而止 回阀不具备倒流防止器功能
，

不是 防止倒流污染 的有效装

置 。

2 ．

5
．

1 0 给水管上的止 回阀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管网最小压力或水箱最低水位时
，

应能 自动开启
。

2 止回阀的阀瓣或阀芯在重力或弹簧力作用下应能 自行关闭
。

3 卧式升降式止回阀和阻尼缓闭止回阀及多功能阀只能安装在水平管上
，

立 式升降式止 凹阀不能

安装在水平管上 。

4 水流方向自上而下 的立管上
，

不能安装止 回阀
。

5 止 回阀的安装见 0 1 s s 10 5 。

2 ．

5
．

1 1 给水管网的压力高于配水点允许的最高使用压力时
，

应设置减压阀 ； 减压阀的配置应符合下

列要求 ：

1 用于给水分区的减压阀应采用既减动压又减静压的减压阀
。

2 阀后压力允许波动时
，

宜采用比例式减压阀 ； 阀后压力要求稳定时
，

宜采用可调式减压阀 ； 生

活给水系统宜采用可调式减压阀
。

3 减压阀前的水压宜保持稳定
，

阀前的管道不宜兼作配水管 (即该管道上不宜再接出支管供配水

点用水) 。

4 选用减压阀时必须选取在汽蚀区以外
，

避免减压阀出现汽蚀现象
。

比例式减压 阀的减压 比不宜

大于 3 ：1
，

可调式减压阀的阀前与阀后 的最大压差不应大于 0
．

4 M P a ，

要求环境安静的场所不应大于

0 ．

3 M P a ； 阀前最低压力应大于阀后动压力 0
．

2 M P a 。

可调式减压阀
，

当公称直径小于等于 5 0 m m 时
，

宜

采用直接式 ； 公称直径大于 5 0 m m 时宜采用先导式
。

5 减压阀应根据阀前压力及阀后所需压力和管道所需输送的流量按照制造厂家提供 的特性 曲线选

定阀门直径 。

比例式减压阀
，

应按设计秒流量在减压阀流量
一

压力特性 曲线的有效段内选用
。

减压阀的
公称直径宜与管道管径相同。

减压阀出口端连接的管道其管径不应缩小
，

且管道直线长度应不小于 5 倍
公称直径 。

在设计图纸上应标明减压阀的规格
、

型号和减压 比 (或阀前
、

后的压力 )
。

6 用于给水分区的减压阀组或供水保证率要求高
，

停水会引起重大经济损失的给水管道上 设置减
压阀时宜由二 个减压阀并联安装组成

， 二 个减压阀交替使用
，

互为备用
，

但不得设置旁通管
。

为在减压

阀失效后能及时切换备用阀组和检修 ，

阀组宜设置报警装置
。

当阀后用水点对压力要求严格或者阀后管路流量波动很大 ，

需大小并联以减少噪音时也可采用并联

方式 。

异径并联只适用于可调式减压阀
，

副减压阀直径
一

般宜比主减压 阀小两级或两级 以上
，

副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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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压 力宜比主减压阀的阀后压力高 0
．

0 2
～

0
．

0 3 5 M P a 。

7 减压阀后配水件处的最大压力应按减压阀失效的工 况进行校核
，

其压力不应大于配水件的产品
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

否则应调整减压分区或采用减压阀串联使用 (当减压阀串联使用时
，

按其

中 一

个失效情况下
，

计算阀后最高压力 ； 配水件的试验压力
， 一

般按其工 作压力 1
．

5 倍计)
。

8 当单组减压阀不能达到减压要求或会造成减压阀出现汽蚀现象时
，

应采用串联方式
。

两个减压

阀串联时 ，

中问应设长度为 3 倍公称直径的短管 ； 当不 同类型的减压 阀串联时
，

比例式减压阀在前
，

可

调式减压 阀在后 。

比例式减压阀串联
一

般不宜多于二 级
。

2 ．

5
．

1 2 减压阀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减压阀组应设置在不结冻场所
，

否则应采取保温措施
。

2 减压阀应设置在单向流动的管道上
，

安装时注意并表明减压阀水流方向
，

不得装反
。

3 减压阀前应设阀门和过滤器 (过滤器宜采用 2 0
～

6 0 目格 网
。

网孔 口水流总面积应为管道断面

积 1
．

5
～

2 倍)
。

检修时
，

阀后水会倒流的
，

其阀后应设阀门
。

4 减压阀前后应装压力表 ； 用于给水分区的减压阀后压力表可为电接点压力表
，

并配报警装置
。

5 可调式减压 阀宜水平安装
。

比例式减压阀宜垂直安装
，

水平安装时其阀体上 的呼吸孔朝下或朝

向侧面 ，

不允许朝上
，

垂直安装时孑L口应置于易观察
、

检查之方向
。

6 设置减压阀的部位
，

应便于管道过滤器的排污和减压阀的检修
，

地面宜有排水设施
。

7 减压阀的管段不应有气堵
、

气阻等现象
，

减压阀出口端管道以上升坡度敷设时
，

在其最高点应

设置 自动排气阀
。

设有减压阀的给水系统的立管顶端应设置 自动排气阀
。

8 需拆卸阀体才能检修的减压阀阀后应设管道伸缩器
，

一

般可用可 曲挠橡胶接头
。

9 减压阀的安装参见 0 l S s 10 5
。

2 ．

5
．

1 3 因减压阀样本中所示的压力
一

般均为静压 ； 当阀门启动后
，

其阀后动压应按式 (2
．

5
．

13
—

1 )

计算 ：

P ’J2 = 尸j2
一

△P j (2
．

5
．

13
一

1 )

式中 P 0
— —

阀后出口 的动压力 (M P a ) ；

P 。
— —

阀后出口 的静压力 (M P a ) ；

△尸；
— —

水流通过减压阀的水头损失 (M P a )
，

厂家提供
。

比例式减压 阀可按式 (2
．

5
．

13
—

2 ) 计算 ：

JP ，l2
：

矿
．： =

(卢／d ) P _】

式中 P j，
— —

阀前进 口压力 (M P a ) ；

口 — —

阀体动压损失系数
，

由厂家提供 ；

仪 — —

减压 比
。

采当用二 级串联时
，

第二 级减压阀前的进 口压力
，

应按式 (2
．

5
．

13
—

3 ) 计算
P n = P ’；， + 0

．

0 lH _】
一

0
．

0 O l爿
，，

式中 P 。
— —

第二 级减压阀前的进 口压力 (M P a ) ；

H ．，
— —

两个减压阀的高差 (m ) ；

日；，
— —

两个减压阀间管段的水头损失 (k P a )
。

第二 级阀后的动压力再按式 (2
．

5
．

13
—

1 ) 或式 (2
．

5
．

13
—

2 ) 计算
。

2 ．

5
．

1 4 给水加压系统
，

应根据水泵扬程
、

管道走向
、

环境噪音要求等因素
，

设置水锤消除装置
。

2 ．

5
．

1 5 安全阀用于有压容器的保护
，

阀前不得设置阀门
，

泄压 口应连接管道
，

将泄压水 (汽) 引至

安全 地点排放
。

2 ．

5
．

1 6 当采用额定转速水泵直接供水 (尤其是串联供水时) 若给水管网存在短时超压工 况且短时超

压会引起不安全时 ，

应设置泄压阀
，

泄压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泄压阀用于管网泄压
，

阀前应设置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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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泄压阀的泄水 口
，

应连接管道
，

泄压水宜排入非生活用水池 (可排入集水井或排水沟 )
，

当直
接排放时 ，

应有消能措施
。

2 ．

5
．

1 7 倒流防止器是
一

种采用止回部件组成的可防止给水管道水流倒流的装置
。

它是严格限定管道

中压力水只能单向流动的水力控制组合装置 。

现有的产品行业标准 c J／T 16 O
一

2 0 0 2 (该产品现又被称

为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

注 ： 该标准经修订后将 卜升为 国标
，

匡I标颁布后
，

选用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标准
。

而 c J／T 16 0
—

2 O 0 2 改成 c J／T 16 O
—

x x x x 后将成为另
一

种产品的标准
，

请设计人员务必注意两者区别
。

倒流防止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安装地点环境清洁
，

不应装在有腐蚀性和污染的环境处
，

安装处应设排水设施
。

2 必须水平安装
，

排水 口不得直接接至排水管道
。

应采用间接排水 (
一

般 自动泄水阀的排水应通

过漏水斗排到地面排水沟 ，

并不得与排水沟直接联接)
。

3 应安装在便于维护的地方 (有足够的维护空间)
，

不得安装在可能结冻或被水淹没的场所
， 一

般宜高出地面 3 O 0 m m 。

4 倒流防止器前应设检修阀门
，

过滤器及可曲挠橡胶接头
，

其后也应设检修阀门
。

详见 0 5 s 10 8
。

2 ．

5
．

1 8 真空破坏器 ：
一

种可导人大气压消除给水管道内水流因虹吸而倒流的装置
。

其安装应符合下

列要求 ：

1 不应装在有腐蚀性和污染的环境处 ；

2 应直接安装于配水支管的最高点
，

其位置高出最高回水点或最高溢流水位的垂直高度 ： 压力 型

不得小于 3 0 0 m m ，

大气型不得小于 15 0 m m ；

3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的进气 口应向下

。

2 ．

5
．

1 9 给水管网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管道过滤器
，

并符合下列要求 ：

1 减压阀
、

泄压阀
、

自动水位控制阀
、

温度调节阀等阀件前应设置
。

2 水加热器的进水管上
、

换热装置的循环冷却水进水管上宜设置
。

3 水泵吸水管上 宜设 置过 滤器
，

进水总表前应设置过滤器
。

4 过滤器的滤网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

滤网网孔尺寸应按使用要求确定
。

5 除确实需要外
，

给水管道系统
一

般不应串联重复使用管道过滤器
。

2 ．

5
。

2 0 给水管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排气装置 ：

1 间歇式使用的给水管网
，

其管网末端和最高点应设置 自动排气阀
。

2 给水管网有明显起伏
，

积聚空气的管段
，

宜在该段的峰点设 自动排气阀或手动阀门排气
。

3 气压给水装置
，

当采用 自动补气式气压水罐时
，

其配水管网的最高点应设 自动排气阀
。

4 见第 2
．

5
．

12 条第 7 款
。

5 排气阀的选择与安装参见 0 1 s S l0 5 。

2 ．

5
．

2 1 在住宅的厨房和住宅
、

公建的卫 生问
，

给水管采用柔性的塑料管和复合管时可采用分水器供

水 。

1 分水器宜采用挤压铜材或由 3 0 4
、

3 16 不锈钢铸件加工 制作
，

也可采用管材本体的注塑件
。

条形

分水器通径不宜小于 3 2 m m 。

配水 口数量不宜少于 4 个
，

中心问距不宜小于 5 0 m rn 。 配水 口应采用 D N l／2

时外螺纹 ，

管螺纹应符合 G B ／T 7 3 0 6 的规定
。

分水器进水 口宜配置铜质活络接头球 阀
，

当配水 口 数量
小于等于 4 个时

，

应配 D N l5 阀门 ； 大于等于 5 个时宜配 D N 2 0 阀门
，

配水 口可不设 阀门
。

分水器端部

应留有再串联分水器或接管的措施 。

(当配水 口数量少时通径可为 2 5 m m 或 2 0 m m )
。

2 分水器宜布置在卫生 间内
，

可设置在洗脸台面板下方
，

吊顶或管道井端部等位置
，

冷热水的分
水器宜相对集中 ，

应有利于管路的敷设和检修
。

分水器不得被地面排水所淹没或污染
。

分水器宜配置分

水器箱 。

3 分水器配水管管径应根据管网供水压力
，

用水器具额定流量参照表 2
．

5
．

2 1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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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2 1 分水器配水管管径 (d n ) 选用表 (m m )
、

＼ 絮 誉弯
。，

管网压力 (M P a ) 、 、 、

洗涤盆 洗衣机 浴盆 淋浴器 洗脸盆 大便器 净身器

0 ．

2 O 0
．

2 0 O
．

2 0 O
．

15 O
．

15 0
．

1O 0
．

10

<
0

．

1 2 O 2 0 2 0 2 0 2 0 】6 16

≥0 ．

1 16 16 16 16 l6 16 16

2 。

5
。

2 2 水泵的出水管
、

减压阀的前后及压力容器应设压力表 ； 压力表的选型及安装见 0 1 S S 1O 5 。

2 ．

5
。

2 3 下列管段应装设水表 ：

1 小 区的引入管
。

2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引入管
。

3 住宅和公寓的进户管
。

4 综合建筑的不同功能分区 (如商场
、

餐饮等) 或不同用户的进入管
。

5 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的配水管上
。

6 必须计量的用水设备 (如锅炉
、

水加热器
、

冷却塔
、

游泳池
、

喷水池及中水系统等) 的进水管

或补水管上
。

7 收费标准不同的应分设水表
。

2 ．

5
．

2 4 水表的选型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接管公称直径不超过 5 0 m m 时
，

应采用旋翼式水表
，

水表 。

2 通过水表 的流量变化幅度很大时应采用复式水表
。

3 宜采用干式水表
。

2 ．

5
．

2 5 水表直径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物内水表
一

般可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 用水量均匀的生活给水系统
，

如公共浴室
、

洗衣房
、

流量不超过但接近水表的常用流量值确定水表公称直径 。

接管公称直径超过 5 O m m 时应采用螺翼式

公共食堂等用水密集型的建筑可按设计秒

2 ) 用水量不均匀的生活给水系统
，

如住宅及旅馆等公建可按设计秒流量不超过但接近水表的过载
流量来确定水表的公称直径 。

2 小区引入管水表可按引入管的设计流量不超过但接近水表常用流量确定水表的公称直径
。

3 在消防时
，

除生活用水量外尚需通过消防流量的水表
，

应 以生 活 用水的设计流量叠加消防流量

(一

次火灾的最大消防流量) 进行校核
，

校核流量不应大于水表的过载流量
。

4 新建住宅的分户水表
，

其公称直径
一

般宜采用 2 0 m m ； 当
一

户有多个卫 生 间时
，

应按计算的秒

流量选择 。

5 水表直径的确定还应符合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 (由城镇管线接入建筑红线的引入管上 的水表直
径 ，

有些地 区 由当地有关部门确定 )
。

2 ．

5
。

2 6 水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旋翼式水表和垂直螺翼式水表应水平安装 ； 水平螺翼式和容积式水表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水

平 、

倾斜或垂直安装 ； 当垂直安装时水流方向必须 自下而上
。

2 水表前后直线管段的最小长度
，

应符合水表的产品样本的规定 ；
一

般可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 螺翼式水表的前端应有 8
～

l0 倍水表公称直径的直管段 ；

2 ) 其他类型水表前后
，

宜有不小于 3 0 0 m m 的直管段
。

3 装设水表的地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便于读数和检修



生活给水
·

刀
·

2 ) 不被曝晒
、

不致冻结
、

不被任何液体及杂质所淹没和不易受碰撞 的地方 ：

3 ) 室外的水表应设在水表井内
，

安装见 0 5 s 5 0 2 ；

4 ) 住宅的分户水表宜设置在户外
，

并相对集中 (设在户内的水表
，

宜采用远传水表或 Ic 卡水表
等智能化水表) 。

一

般可用下列方式 ：

① 分层集中设在专用的水表问 (箱 ) ；

② 集中设在设备层 ，

避难层或屋顶水箱问 ；

⑧ 非冰冻地区的多层住宅建筑
，

可集中设在底层建筑的外墙面
，

但应有保护措施 ；

④ 采用远传水表时 ，

控制箱宜设在
一

层管理室 ；

⑤ 户内水表的安装见 0 1S S lO 5 。

4 对于生活
、

生产
、

消防合用的给水系统
，

如只有
一

条引入管时
，

应绕水表设旁通管
，

旁通管管
径应与引入管管径相同

，

但需经 当地有关部门批准
。

5 引入管的水表前后和旁通管上均应设检修闸阀 ； 水表与表后阀门之间应设泄水装置 ； 但住宅中
的分户水表 ，

其表后允许不设 阀门和泄水装置
。

6 当水表可能发生反转
、

影响计量和损坏水表时
，

应在水表后设止回阀
。

2 ．

5
．

2 7 当无法采用水表但又必须对用水进行计量时
，

应采取其他流量测量仪表
，

各种有累计水量功
能的流量计均可替代水表 。

2 ．

6 管道布置
、

敷设
、

防腐
、

保温

2 ．

6
．

1 小区的给水管网宜布置成环状或与城镇给水管道连成环网
，

环状 给水管网与城镇给水管的连接
管不宜少于两条 。

小区支管和接户管可布置成枝状
。

小区干管宜沿用水量较大的地段布置
，

以最短距离
向大用水户供水 。

当管网负有消防职能时
，

应符合消防规范的规定
。

小区的室外给水管道应沿区 内道路敷设
，

宜平行于建筑物敷设在人行道
、

慢车道或草地下
，

但不宜

布置在底层住户的庭院内
，

以便于检修和减少对道路交通及住户的影响
。

架空管道不得影响运 输
、

人

行 、

交通及建筑物的自然采光
。

室外管道施工 应按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2 4 2 (适用 于建筑及住宅

小区及厂区) 及 《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0 2 6 8 的要求实施
。

2 。

6
．

2 管道布置时应根据其用途
、

性能等合理安排
、

避免产生不 良影响 (如污水管应尽量远离生活用

水管 ，

减少生活用水被污染的可能性 ； 金属管不宜靠近直流电力电缆
，

以免增加金属管的腐蚀)
。

2 ．

6
．

3 居住小区管道平面排列时
，

应按从建筑物向道路和由浅至深的顺序综合考虑
， 一

般常用的管道
顺序如下 ：

1 通讯电缆或电力电缆
。

2 煤气管道
。

3 污水管道
。

4 给水管道
。

5 热力管沟
。

6 雨水管道
。

图 2
．

6
．

3 可供设计者参考
，

其中图 (a ) 为管道在建筑物的单侧排列 ； 图 (b )
～

图 (e ) 为管道在

建筑物两侧排列 。

2 ．

6
．

4 小区给水管道的外壁距建筑物外墙的净距不宜小于 1 m ，

且 不 得影响建筑物的基础
，

一

般可按
下列要求实施 ：

给水管道与建筑物 、

构筑物等的最小水平净距
一

般可按表 2
．

6
．

4 确定
。

当管道埋 深 低于建 (构 )
筑物的基础底而又与基础相近

，

应与结构工 程师商议
，

确定问距或采取相应的措施 (埋地 P v c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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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给水管在污水管的侧下面 0
．

5 m 以 内时
，

管外壁的水平净距应 根据土壤的渗水性确定
， 一

般不
得小于 3

．

0 m ，

在狭窄地方可减少至 1
．

5 m 。

2 交叉敷设 ：

1 ) 给水管应尽量敷设在污水管的上面且 不 允许有接 口重叠
。

2 ) 给水管敷设在污水管下面时
，

给水管应加套管
，

其长度为交叉 点每边不得小于 3
．

0 m 。

套管两

端应采用防水材料封闭 。

注 ： 当采用硬聚氯乙烯给水管 (P V c
—

u ) 输送生活饮用水时
，

不得敷设在排
、

污水管道下面
。

表 2
．

6
．

7 居住小区地下管线 (构筑物 ) 间最小净距 (m )
、

弋 之 ≤ ：
～ ～ ～ ～ ～

篓
净距

、

、、、＼ 量譬

给水管 污水管 雨水管

水平 垂直 水平 垂直 水平 垂 直

给水管 O
．

5
～

1
．

0 0
．

1
～

0
．

15 0
．

8
～

1
．

5 O
．

1
～

0
．

15 0
．

8
～

1
．

5 0
．

1
～

0
．

15

污 水管 0
．

8
～

1
．

5 0
．

1
～

0
．

15 0
．

8
～

1
．

5 O
．

1
～

0
．

15 O
．

8
～

1
．

5 0
．

1
～

0
．

15

雨水管 0
．

8
～

1
．

5 0
．

1
～

0
．

15 0
．

8
～

1
．

5 0
．

1
～

0
．

15 O
．

8
～

1
．

5 0
．

1
～

0
．

15

低压煤气管 0
．

5
～

】
．

O 0
．

1
～

0
．

15 1
．

0 0
．

1
～

0
．

15 1
．

0 0
．

1
～

O
．

15

直埋式热水管 1
．

0 0
．

1
～

O
．

】5 1
．

0 0
．

1
～

0
．

15 1
．

0 O
．

1
～

0
．

15

热力管沟 0
．

5
～

1
．

0 1
．

0 1
．

0

电力电缆 1
．

0
直埋 0

．

5

穿管 0
．

2 5

1 ．

0
直埋 0

．

5

穿管 0
．

2 5

1 ．

0
直埋 0

．

5

穿管 O
．

2 5

通 讯 电缆 1
．

0
直埋 0

．

5

穿管 0
．

15

1 ．

O
直埋 0

．

5

穿管 O
．

15

1 ．

0
直埋 0

．

5

穿管 O
．

15

通讯及照明电缆 0
．

5 1
．

0 1
．

0

乔木中心 1
．

O 1
．

5 1
．

5

注 ： 1 净距指管外壁距 离
，

管道交叉设套管时指套管外壁距离
，

直埋式热力管道指保温管壳外壁距离
。

2 电力电缆在道路的东侧 (南北方向的路) 或南侧 (东西方向的路 ) ； 通讯 电缆在道路 的西侧或北侧
。

一

般
均在人行道下 。

3 P E 管与热力管道问的距离应在保证聚乙烯管道表面的温度不超过 4 O ℃ 的条件下计算确定
，

最小不得小于
1 ．

5 m 。 P E 管与乔木灌木的水平间距为 1
．

5 m ，

与雨污水管水平间距
，

管公称外径小于 2 0 0 m m 时为 0
．

5 m
～

1 ．

0 m ，

管公称外径大于 2 0 0 m m 时为 1
．

0 m
～

1
．

5 m ，

与其他管道交叉 时
，

净距不应小于 0
．

15 m 。

4 P V c —

u 管与热力管
、

燃气管之间水平净距不宜小于 1
．

5 m 。

在其它管线上部跨越时
，

净距不得小 于 0
．

2 m 。

2 ．

6
．

9 给水管道与铁路交叉 时
，

其设计应按铁路行业技术规定执行
，

并取得铁路管理部门同意
。

2 ．

6
．

1 0 给水管道穿过河流时
，

尽量利用已有或新建桥梁进行架设
。

穿越河底的管道应尽量避开锚地
。

一

般宜设两条管道
，

并按
一

条停止工 作另
一

条仍能通过设计流量确定管径
。

管顶距河底埋深应根据水流
冲刷条件 、

航运状况
、

疏浚的安全余量
，

并与航运部门协商确定
。

管内流速应大于不淤流速
，

并应有检
修和防止冲刷破坏的保护措施 ，

宜加设套管 ； 管道的埋设 深度还应 在其相应防洪标准 (根据管道等级
确定) 的洪水冲刷深度以下

，

且 至少应大于 1 m 。

管道埋设在通航河道时
，

应符合航道管理部门的技术
规定 ，

并应在两岸设立标志
。

管道埋设深度应在航道底设计高程 2 m 以下
。

注 ： 《防洪标准》 G B 50 2叭 中规定了不同等级管道的不同防洪标准
。

2 ．

6
．

1 1 室外给水管道的覆土深度
，

应根据土壤冰冻深度
、

地面荷载
、

管材强度及管道交叉等因素确

定 ， 一

般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管道不被振动或压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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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内水流不被冰冻或增高温度
。

当在非冰冻地区埋设 ： 若在机动车行道下
， 一

般情况金属管道覆土厚度不小于 0
．

7 m ； 非金属管道

覆土厚度不小于 1
．

2 m 。

若在非机动车道路下或道路边缘地下
，

覆土厚度
，

金属管不宜小于 0
．

3 m ，

塑料

管不宜小于 1
．

0 m (在人行道下
， P V c

—

u 管 d n 大于 6 3 m m 时
，

不宜小 于 0
．

7 5 m ； d n 小于等于 6 3 m m

时 ，

不宜小于 0
．

5 m 。 P E 管不宜小于 O
．

6 m )
。

非金属管道及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穿越高级路面
、

高速公
路 、

铁路和主要市政管线设施
，

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管
、

钢管或球墨铸铁管等套管
。

套管内径 ： P E 管不
得小于穿越管外径加 10 0 m m ，

P V C
—

u 管不得小于穿越管外径加 3 0 0 m m 。

且应与相关单位协调
。

套管结
构设计应按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
，

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
．

15 m ，

在穿越道路时当管顶埋深小于等于 0
．

6 5 m 时要加金属或钢筋混凝土套管
。

当在冰冻地 区埋 设 ： 在满 足上述要求 的前提下
，

管顶最小覆土 深 度不 得 小 于 土壤 冰冻线以下

O ．

15 m ， 一

般管道底埋深可在冰冻线下距离为 D + 2 【)(】m m 。

(管径大于 3 0 O m m 但小于等于 6 0 0 m m 的金属

管道 ，

在条件不允许深埋
，

而该管内的水流不可能较长期的不流动时可按不小于 0
．

7 5 D 考虑)
。

2 。

6
．

1 2 小区给水管道
一

般宜直接敷设在未经扰动 的原状土层上 ； 若小区地基 土质较差或地基 为岩石
地区

，

管道可采用砂垫层
，

其厚度金属管道不小于 10 0 m m ，

塑料管不小于 l5 0 m m ，

并应铺平
、

夯实 ；

若小区的地基土质松软
，

应做混凝土基础
，

如果有流砂或淤泥地区
，

则应采取相应的施工措施和基础土

壤 的加固措施后再做混凝土基 础
。

2 ．

6
．

1 3 非整体连接 (如承插式) 管道在垂直和水平方向转弯处
、

分叉处
、

管道端部堵头处
，

以及管

径截面变化处应设支墩
。

支墩的设置
，

应根据管径
、

转弯角度
、

管道设计内压力和接口摩擦力
，

以及管
道埋设处 的地基和周 围土质的物理力学指标等因素按 《给水排水工 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 B 5 0 3 3 2 规

定计算确定 。

柔性接 口给水管道支墩见 s 5 0 5 。

2 ．

6
．

1 4 室外露天敷设的管道应有调节管道伸缩和防止接 口脱开
、

被撞坏等设施
，

并避免受阳光直接
照射 。

塑料管
、

铝塑复合管等
一

般不宜在室外明敷
，

因特殊情况在室外明敷时
，

应布置在不受阳光直接

照射处或有遮光措施 (在最冷月平均最低温度 5 。C 以上 的非冰冻地区
，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
管可在室外明敷) 。

在结冻地 区 ，

应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

保温层外壳应密封防渗
。

在非结冻地区亦宜做

保温层以防止管道受阳光照射后水温升高导致细菌繁殖 。

2 ．

6
．

1 5 敷设在管沟 内的给水管道与各种管道之间的净距
，

应满足安装
、

操作的需要且 不 宜 小于
0 ．

3 m 。

给水管道应在热水
、

热力管道的下方以及冷冻管
、

排水管的上 方
，

且平面位置应错开； 与其他
管道交叉时

，

应采取保护措施 (管沟内的冷冻管和热水管
、

蒸汽管等热力管必须保温)
。

生活给水管不

宜与输送易燃 、

可燃或有害的液体或气体 的管道同管廊 (沟) 敷设
。

塑料管与其他金属管道同沟敷设

时 ，

应靠沟边 敷设 (建筑给水超 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宜沟边布置
，

与其他管道的净距不应小于
12 0 m m )

。

管沟内的钢管的安装尺寸可参考附录 B
一

3 。

管沟应有检修人孔
，

做防水并有坡度和排水措

施 。

2 ．

6
．

1 6 建筑物内给水管网的布置
，

应根据建筑物性质
、

使用要求和用水设备等因素确定
， 一

般应符

合下列要求 ：

1 充分利用外网压力 ； 在保证供水安全的前提下
，

以最短 的距离输水 ； 引入管和给水干管宜靠近

用水量最大或不允许间断供水的用水点 ； 力求水力条件最佳
。

2 不影响建筑的使用和美观 ； 管道宜沿墙
、

梁
、

柱布置
，

但不能有碍 于生活
、

工作
、

通行 ；
一

般

可设置在管井 、

吊顶内或墙角边
。

3 管道宜布置在用水设备
、

器具较集中处
，

方便维护管理及检修
。

4 室内给水管网宜采用枝状布置
，

单向供水
。

不允许间断供水的建筑和设备
，

应采用环状管网或
贯通枝状双 向供水 (若不可能时

，

应采取设置高位水箱或增加第二 水源等保证安全供水的措施 )
。

2 ．

6
．

1 7 生活给水引入管与污水排出管的管外壁的水平净距不宜小 于 1
．

0 m ； 引入管应有不小于 0
．

0 0 3

的 坡度坡向室外给水管网或阀门井
、

水表井 ； 引入管的拐弯处应设支墩 ； 当穿越承重墙或基础时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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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套管或预留洞 口 ，

洞 口高度 (或套管内顶) 应保证管顶上部净空高度不得小于建筑物的沉降量
， 一

般不小于 0
．

1 m ，

并充填不透水的弹性材料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的引入 管不宜穿越建筑物基础 ) ；

穿越地下室外墙处应预埋柔性或刚性防水套管
，

套管与管壁之间应做可靠的防渗填堵 (参见 0 2 S 4 0 4 )
。

当建筑物沉陷量较大或抗震要求较高而又采用刚性防水套管时
，

在外墙两侧的管道上应设柔性接头
。

当

引入管为塑料管时
，

可在室外采取折角转弯敷设
，

折边长由进户管管径和建筑物沉降量确定
，

但不宜小

于 7 0 0 m m 0 当室外为金属管时
，

两管的连接点应在室内
。

建筑给水钢管的进户管敷设宜采用折弯进户

方式 。

2 ．

6
．

1 8 不允许间断供水的建筑
，

其引入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引入管不少于 2 条
，

所在处附近无障碍物
，

便于抢修
。

2 应从室外环网的不同侧引人
。

若必须同侧引入 时
，

两条引入管的间距不得小于 15 m ，

并在两条

引入管之间的室外给水管上装阀
。

2 ．

6
．

1 9 给水管道不得布置在建筑物的下列房间或部位 ：

1 不得穿越变
、

配电问
、

电梯机房
、

通讯机房
、

大中型计算机房
、

计算机网络中心
、

有屏蔽要求

的 x 光
、

C T 室
、

档案室
、

书库
、

音像库房等遇水会损坏设备和引发事故的房间 ；
一

般不宜穿越卧室
、

书房及贮藏间 。

应避免在生产设备
、

配 电柜上方通过
。

2 不得布置在遇水能引起爆炸
、

燃烧或损坏的原料
、

产品和设备上面
，

并避免在生产设备的上方

通过 。

3 不得敷设在烟道
、

风道
、

电梯井
、

排水沟内； 不得穿过大
、

小便槽 (给水立管距大
、

小便槽端

部不得小于 0
．

5 m )
。

4 不宜穿越橱窗
、

壁柜
，

如不可避免时
，

应采取隔离和防护措施
。

5 不宜穿越伸缩缝
、

沉降缝
、

变形缝
。

当必须穿越时
，

应设置补偿管道伸缩和剪切变形的装置
，

如采用橡胶软管或金属波纹管连接伸缩缝等两边的管道或采用方形补偿器等 。

2 ．

6
．

2 0 室内给水管道可明敷
、

暗敷
， 一

般应根据建筑中室内工 艺设备的要求及管道材质的不 同来确

定 。

塑料管
、

复合管的安装参见 O 2 s 4 0 5 ； 铜管与薄壁不锈钢管的安装参见 O 9 S 4 O 7
一

l
，

0 4 S 4 0 7
—

2 。

2 ．

6
．

2 1 室内明敷给水管道与墙
、

梁
、

柱的间距应满足施工
、

维护
、

检修的要求
，

一

般可参照下列规

定 ：

1 横干管 ： 与墙
、

地沟壁的净距大于等于 l0 0 m m ； 与梁
、

柱净距大于等于 5 0 m m (此处无接头)
。

2 立管 ： 管中心距 柱 表面大于等于 5 0 m m ； 管外壁与墙面的净距 ： 当 D N 小于 3 2 m m 时为大于等于
2 5 m m ，

D N
=

3 2
～

5 0 m m 为大于等于 3 5 m m ， D N = 7 5
～

10 0 m m 为大于等于 5 0 m m ，

当 D N = 12 5
～

15 0 m m

为大于等于 6 0 m m 。

3 当管道是法兰连接时
，

应满足拧紧法兰螺栓的要求
。

4 管道平行安装 ： 冷
、

热水管上
、

下平行敷设时
，

冷水管应在热水管下方
。

卫 生器具的冷水连接
管应在热水连接管右侧 。

钢管的间距可参考附录 B
一

4 的表
一

1 (当阀门并列安装时可参考附录 B
一

4 的

表 2 )
。

5 不同材质的管材还应满足不同的要求 ：

1 ) 明设的塑料管道应布置在不易受撞击处 (若不能避免
，

应在管外加保护措施 )
，

与其他管道之

间净距不宜小于 0
．

3 m ，

并严禁布置在燃气热水器及灶台的上方
。

2 ) 明设的塑料管
、

铝塑复合管
、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
、

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等应远

离热源 (P V C
—

C 管不得沿灶台边明设 )
。

其给水立 管距燃气热水器和家用燃气灶具边净距不应小于
0 ．

4 m (聚乙烯立管距灶具边净距不得小于 0
．

4 5 m )
。

当达不到要求时应加隔热防护措施
，

但最小不得小
于 0

．

2 m 。

与家用热水器等的连接应采用长度不小于 4 0 0 m m 的耐腐蚀金属软管
。

连接各类容积式加热器

除应采用 一

定长度的金属管连接外
，

管路系统还应采用折角转弯管段 ； 并应有防止热水回流倒灌到冷水
管路系统的技术措施 。 P V C

—

u 管与供暖管道
、

家用燃气热水器的净距不得小 于 0
．

2 m ，

且 不 得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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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使外壁温度高于 4 5 ℃ 。

3 )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其外壁距装饰墙面的距离 ： D N = l0
～

2 5 m m 时为 4 0 m m ， D N =

3 2
～

6 5 m m

时为 5 0 m m ； 与其他管道净距不宜小于 10 0 m m ； 架空管顶上部净空不宜小于 10 0 m m 。

4 ) 建筑给水铜管其外壁或保温层外表面与装饰墙面的净距宜为 10 m m 。

5 )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
，

沿墙明装的 d n 小于等于 3 2 m m 的支管与墙体间净距宜采用

下列规定 ： d n 2 0 为 15 m m ，

d n 2 5 为 12 m m ，

d n 3 2 为 10 m m 。

2 ．

6
．

2 2 明敷管道在排列时
，

给水管应在冷冻水管
、

排水管的上 面 ； 在热水管
、

蒸汽管的下面
。

当金
属管道共用 一

个支架敷设时 (冷冻管
、

热水管
、

蒸汽管均须有符合要求的保温措施 )
，

管外壁 (或保温

层外壁 ) 距墙面宜不小于 0
．

1 m ，

距梁
、

柱可减少至 0
．

0 5 m ； 而管道外壁 (或保温层外壁) 之间的最小

距离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 D N 小于等于 3 2 m m 时
，

不小于 0
．

1 m ； D N 大于 3 2 m m 时
，

不小于 0
．

15 m 。

管
道上 阀门不宜并列安装

，

应尽量错开位置
，

若必须并列安装 时
，

管道外壁最小净距 ： D N 小于 5 0 m m ，

不宜小于 0
．

2 5 m m ； D N = 5 0
～

15 0 m m ，

不宜小于 0
．

3 0 m 。

2 ．

6
．

2 3 室内给水管道暗敷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室 内暗敷给水管道有直埋与非直埋两种形式 ：

1 ) 直埋式
一

嵌墙敷设
、

埋地或在楼地面的垫层 内敷设 ； (敷设在垫层或墙体管槽内的管材不得

用卡套或卡环式等接 口 )
2 ) 非直埋式

一

管道井
、

管窿
、

吊顶内
，

地坪架空层 内敷设
。

2 不得直接敷设在建筑物结构层内
。

3 横干管应敷设在地下室
、

技术设备层
，

管廊
、

吊顶
、

管沟或直埋在土 中
。

4 埋地敷设的给水管道应避免布置在可能受重物压坏处或受振动而损坏处
。

管道不得穿越生产设
备基础 ，

在特殊情况下必须穿越时
，

应与有关专业协商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

但 P V C
—

u 管
、

建筑给水
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不得穿越设备基础及集中荷载部位 。

埋地管道的覆土 厚度
，

金属管不得小于

0 ．

3 m ； 塑料管道当管径小于等于 5 0 m m 时
，

不宜小于 0
．

5 m ； 管径大于 5 O m m 时
，

不宜小于 0
．

7 m 。

钢塑

复合压力管不宜小于 0
．

7 m 。

5 支管宜敷设在楼 (地 ) 面的垫层 内或沿墙敷设在管槽内
。

管径不得大于 2 5 m m (嵌墙敷设的铜

管宜采用覆塑铜管 ，

嵌墙敷设的薄壁不锈钢管宜采用覆塑薄壁不锈钢管
，

管径均不宜大于 2 0 m m )
。

管
道外侧表面的砂浆保护层不得小于 10 m m ，

必要时可加套管
。

柔性的塑料管
、

复合管敷设在垫层或管槽
内时 ，

宜采用分水器向各用水点配管
。

配管为中间无连接件的整支管道
，

以最短长度进行连接
，

两端接
口应明露

。

6 立管宜布置在用水量大的卫 生 器具或设备附近
，

立 管宜敷设在管道竖井或竖向墙槽内 (小管

径) ； 也可设在墙角
、

柱边
，

再 由土建装饰处理
。

7 暗装铜管管道距墙面
、

柱面的距离应根据支架的安装要求和管道固定要求等条件确定
。

管道中
心距墙面 、

柱的距离可参照附录 B
一

5 的要求确定
。

架空敷设时
，

管顶上部的净空不宜小于 2 0 0 m m 。

2 ．

6
．

2 4 室内埋地敷设的生活给水管与排水管道平行敷设时
，

两管 间的最小净距不得小于 0
．

5 m ； 交叉

敷设时
，

垂直净距不得小于是 0
．

15 m ，

且 给水管应在排水管上 面
。

当给水管必须在排水管下面时
，

该段
排水管应为铸铁管 ，

且 给水管宜加套管
。

两管壁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不得小于 0
．

2 5 m 。

2 ．

6
．

2 5 管道井的尺寸
，

应根据管道数量
、

管径大小
、

排列方式
、

维修条件
，

结合建筑平面和结构形

式等合理确定 。

需要进人维修管道的管井
，

其维修人员的工 作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0
．

6 m 。

管道井内各种
管道的间距可参照第 2

．

6
．

2 2 条规定确定
。

管道井应每层设通 向走廊的检修门
，

并按消防规范要求设防

火分隔 。

管道井的井壁
、

隔断和检修门的耐火极限应符合消防规范规定
。

2 ．

6
．

2 6 室内给水管道穿越承重墙或基础时其要求见第 2
．

6
．

17 条 ； 穿越地下构筑物外墙应设防水套

管 ； 穿越墙
、

梁可预埋套管或留洞 ； 穿越楼板
、

屋面时
一

般应预留套管
，

穿越管应设固定支承
，

并应采
取防水措施 ，

以防渗漏 ； 当管道采用嵌墙敷设时
，

应预留管槽或宜用开槽机开槽
。

管槽必须平整
，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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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连续开槽长度不宜大于 1 m ，

槽的深度不宜超过墙 厚 l／3
，

并应征得结构设计同意
。

给水管道应避

免穿越人防地下室 ，

当必须穿越时
，

应按人防工 程要求设置防护阀门等措施
。

管道施工 应按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c B 5 O 2 4 2 要求实施 (新型管材的管

道施工 可同时参照相关技术规程)
。

2 。

6
．

2 7 室内给水管道 (钢管) 的支吊架间距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钢管水平安装支架最大间距见表 2
．

6
．

2 7
—

1 。

表 2
．

6
．

2 7
—

1 钢管管道支架最大间距 (m )

公称直径 (m m ) 15 2 0 2 5 3 2 4 0 5 0 7 0 80 1O 0 l2 5 15 O 2 0 O 2 5 0 3 0 0

保温管 2 2
．

5 2
．

5 2
．

5 3 3 4 4 4
．

5 6 7 7 8 8
．

5

不 保温管 2
．

5 3 3
．

5 4 4
．

5 5 6 6 6
．

5 7 8 9
．

5 1 1 l2

其立管管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楼层高度小于等于 5 m ，

每层必须安装 1 个 ；

2 ) 楼层高度大于 5 m ，

每层不得少于 2 个 ；

3 ) 管卡安装高度
，

距地面应为 1
．

5
～

1
．

8 m ，

2 个 以上 管卡应匀称安装
，

同
一

房间的管卡应安装在

同一

高度
。

2 建筑薄壁不锈钢管的支吊架间距可按表 2
．

6
．

2 7
—

2 实施
。

表 2
．

6
．

2 7
—

2 支吊架最大间距 (m )

公称直径 D N ( m m ) 10
～

15 2 O
～

2 5 3 2
—

4 0 5 0
～

6 5

水平管 1
．

O 1
．

5 2
．

0 2
．

5

立 管 1
．

5 2
．

O 2
．

5 3
．

0

注 ： 1 D N 小于等于 2 5 m m 可采用塑料管卡 ； 当采用金属管 母或吊架时
，

金属管卡与管道之间应采用塑料带或橡胶

等软物隔挚 。

2 在给水栓及配水点处必须采用金属管卡或吊架固定
，

管 异或吊架宜设置在距 配件 4 0
～

8O m m 处
。

2 ．

6
．

2 8 室内给水管道 (塑料管
、

复合管) 的支吊架问距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塑料管
、

复合管支吊架问距应符合表 2
．

6
．

2 8
—

1 的规定
。

表 2
．

6
．

2 8
—

1 塑料管及复合管管道支架的最大 间距 (m )

公称外径 d n ( m m ) 12 14 l6 l8 2 0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9 0 1 10

立 管 0
．

5 0
．

6 O
．

7 0
．

8 O
．

9 1
．

O 1
．

1 1
．

3 1
．

6 1
．

8 2
．

O 2
．

2 2
．

4

水平管 0
．

4 O
．

4 0
．

5 0
．

5 0
．

6 0
．

7 0
．

8 O
．

9 1
．

0 1
．

1 1
．

2 1
．

3 5 1
．

5 5

注 ： 1 采用金属制作的管道支架应在管道与支架间衬非金属垫或套管
。

2 竖向管道管径小于 4 0 m m ，

离地高度 l
～

1
．

2 m 处 ； 管径大于等于 4 O m m ，

离地高度 1
．

6
～

1
．

8 m 处应设滑动支
架 。

2 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 (P V c
—

u ) 的管道支架间距
，

可按表 2
．

6
．

2 8
—

2 实施
。

表 2
．

6
．

2 8
—

2 管道支承点最大 间距 ( m )

公称外径 d n (m m ) 2 O 2 5 3 2 40 5 0 6 3 7 5 9 0 I10 160

立 管 0
．

90 1
．

O 0 1
．

1O 1
．

3 O 1
．

6 0 1
．

8O 2
．

0 0 2
．

2 0 2
．

4 0 2
．

80

横 管 O
．

6 O 0
．

7 0 O
．

8 0 0
．

9 0 1
．

0 0 1
．

10 1
．

2 0 1
．

3 5 1
．

5 5 1
．

80

3

4

1 )

建 筑给水聚丙烯管道 (P P
—

R
、

P P
—

B ) 的支吊架间距应按表 2
．

6
．

2 8
—

3 实施
。

建筑给水氯化聚氯乙烯管 (P V c
—

c ) ；

管道支吊架的间距可按表 2
．

6
．

2 8
—

4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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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6
。

2 8
—

3 管道支吊架最大 间距 (m )

公称外径 d n (m m ) 2 0 2 5 3 2 4 () 5 0 6 3 7 5 9 0 1l0

立 管 0
．

9 O 1
．

0 0 1
．

10 1
．

30 1
．

6 0 1
。

80 2
．

0 0 2
．

20 2
．

4 0

横管 0
．

6 0 O
．

7 0 0
．

80 0
．

90 1
．

0 0 1
．

1O 1
．

2 O 1
．

35 1
．

5 5

注 ： 1 当不能利用 自然补偿或补偿器时
，

管道支
、

吊架均应为固定支架
。

当采用金属托板时应为固定支架
，

其间
距可加大 3 5 ％

，

且金属托板 与管道之间每隔 3 0 0
～

3 5 0 m m 应有卡箍捆扎
。

2 金属管 卡与管道之间应采用塑料带或橡胶等隔垫
，

在金属管配件与给水聚丙烯管道连接部位
，

管卡应设在

金属管配件 一

端
。

3 冷
、

热水管共用支
、

吊架时其间距应按照热水管要求确定 (见表 6
．

16
，

2
—

1 )
。

直埋暗敷管道的支架间距可

采用表中数值放大 一

倍的方法确定
。

4 支吊架管卡的最小尺寸应按管径确定
，

当公称外径 d n 小于等于 50 m m ，

管卡最小宽度为 24 m m ， d n 6 3
、

d n7 5

的 管卡最小宽度为 2 8 m m ； d n90
、

d n l】0 的管卡最小宽度为 3 2 m m 。

表 2
．

6
。

2 8
—

4 管道支承点的最大间距 ( m )

公称外径 d n (m m ) 2 O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9 O 1 1O 12 5 14 0 16 0

立 管 1
．

0 1
．

1 1
．

2 1
．

4 1
．

6 1
．

8 2
．

1 2
．

4 2
．

7 3
．

0 3
．

4 3
．

8

横管 0
．

8 0
．

8 0
．

8 5 1
．

0 1
．

2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2
．

O 2
．

0

注 ： 1 活动支吊架不得支承在管道配件上
，

支承点距配件不宜小于 80 m m 。

2 伸缩接头的两侧应设置活动支架
，

支架距接头承口边不宜小于 80 m m 。

3 阀门和给水栓处应设支承点
。

4 固定支架应采用金属件
。

紧固件应衬橡胶垫
，

不得损伤管材表面
。

2 ) 设计管道固定支架时
，

应考虑承受管道 因温度变化而引起 的胀缩力
。

管道输送冷水 (或热水)

时在管道轴向产生的胀缩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盯 = d
·

△f
·

E (2
．

6
．

2 8
—

1 )
F = 盯

·

A (2
．

6
．

2 8
—

2 )

式中 F
— —

胀缩力 (N ) ；

盯 — —

胀缩应力 (N ／m m 。) ；

“ — —

线膨胀系数 ( rn／m 。 c )
，

可取 7 × 10
～

；

△￡
— —

最高使用温度与安装时环境温度之差 (
。 c ) ；

E — —

管材纵向弹性模量 (N ／m m 。)
，

可取 3 4 o 0 ；

4 — —

管道截面面积 (m m 。)
。

5 建筑给水聚乙烯管 (P E
、

P E X
、

P E
—

R T ) 的支吊架间距应按表 2
．

6
．

2 8
—

5 实施
。

表 2
．

6
．

2 8
—

5 管道最大支承间距 (m )

公称外径 d n (m m ) 2 0 2 5 3 2 4 0 5 O 6 3 7 5 9 O 1 1O 12 5 160

立 管 O
．

8 5 O
．

9 8 1
．

1 1
．

3 1
．

6 1
．

8 2
．

O 2
．

2 2
．

4 2
．

6 2
．

8

横管 0
．

6 0
．

7 0
．

8 O
．

9 1
．

0 1
．

1 1
．

2 1
．

3 5 1
．

5 5 1
．

7 1
．

9

注 ： 1 管道应采用表面经过耐腐蚀处理的金属支承件
，

支承件应设在管道附件 50
～

10 0 m m 处
。

2 管卡与管道表面应为面接触
，

且宜采用橡胶垫隔离
。

管道的卡箍
、

卡件与管道紧固部位不得损伤管壁
。

6 建筑给水铝塑复合管 (P A P ) 支吊架间距可按表 2
．

6
．

2 8
—

6 实施
。

表 2
．

6
．

2 8
—

6 管道最大支承间距 (m )

公称外径 D e ( m m ) 12 14 l6 l8 2 O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立 管 0
．

5 O O
．

60 0
．

7 0 0
．

80 0
．

9 0 1
．

0 0 1
．

1O 1
．

3 O 1
．

6 0 1
．

80 2
．

0 0

横管 0
．

4 0 0
．

4 O 0
．

5 O 0
．

5 0 0
．

60 0
．

7 0 0
．

80 1
．

0 O 1
．

2 0 1
．

4 0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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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给水钢塑复合管采用沟槽连接时
，

管道支吊架问距可按表 2
．

6
．

2 8
—

7 实施
。

表 2
．

6
．

2 8
—

7 支吊架最大间距 (m )

管径 ( m m ) 6 5
～

10 0 12 5
～

2 O 0 2 5 0
～

3 l5

最 大支承间距 3
．

5

_

4 ．

2 5
．

0

注 ： 1 横管的任何两个接头之间应有支承
。

2 不得支承在接头上
。

3 沟槽式连接管道
，

无须考虑管道因热胀冷缩的补偿
。

8 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的支吊架问距可参照表 2
．

6
．

2 8
—

8 实施
。

表 2
．

6
．

2 8
—

8 水平管和立管的支吊架最大间距 (m )

管道外径 D n (m m ) 16 2 0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9 0 1 l0 l6 0 2 0 O

立 管 O
．

6 0
．

8 1
．

0 1
．

2 1
．

4 1
．

6 1
．

8 2
．

O 2
．

2 2
．

4 2
．

2 2
．

4

横管 1
．

0 1
．

2 1
．

4 1
．

8 2
．

2 2
．

5 2
．

8 3
．

2 3
．

8 4
．

0 2
．

8 3
．

0

注 ： 1 管道采用金属管卡或支
、

吊架时
，

金属管卡与管道之问应采用塑料带或橡胶等软物隔垫
，

厚度不小于 2 m m

2 管道与金属管配件连接部位应在钢塑复合压力管
一

端设管卡
，

管卡宽度 应符合下列要求 ：

管道外径 (m m ) D n < 6 3 6 3 ≤ D n < 9 O 90 ≤ D n < 1 10 1 10 ≤ D n ≤ 2 0 0

管卡宽度 (m m ) ≥ 16 ≥ 20 ≥ 2 6 ≥ 30

9 建筑给水超薄壁不锈钢塑料复合管的支承间距可按表 2
．

6
．

2 8
—

9 实施
。

表 2
．

6
．

2 8
—

9 立管和横管最大支承间距 (m )

公称外径 d n (m m ) 2 0 2 5 32 4 0 50 6 3 7 5 9 O 1 1O

立 管 2
．

0 2
．

3 2
．

6 3
．

O 3
．

5 4
．

2 4
．

8 4
．

8 5
．

0

横管 1
．

5 1
．

8 2
．

0 2
．

2 2
．

5 2
．

8 3
．

2 3
．

8 4
．

0

注 ： 1 配水点两端应设支承固定
，

支承件离配水点中心间距不得大于 15 0 m m ；

2 管道折角转弯时
，

在折转部位不大于 5 o 0 m m 的位置应设支承固定 ；

3 立管应在距地 (楼) 面 1
．

6
～

1
．

8 m 处设支承
。

穿越楼板处应作为固定支承点
。

2 ．

6
．

2 9 建筑给水铜管管道支架的最大间距应按表 2
．

6
．

2 9 的规定确定
。

表 2
。

6
．

2 9 支吊架最大间距 (m )

公称直径 D N (m m ) 15 2 0 2 5 3 2 4 0 5 0 6 5 8 0 10 0 12 5 】5 0 2 0 0 2 5 0 3 O 0

立 管 1
．

8 2
．

4 2
．

4 3
．

0 3
．

O 3
．

O 3
．

5 3
．

5 3
．

5 3
．

5 4
．

O 4
．

0 4
．

5 4
．

5

横管 1
．

2 1
．

8 1
．

8 2
．

4 2
．

4 2
．

4 3
．

0 3
．

0 3
．

0 3
．

0 3
．

5 3
．

5 4
．

O 4
．

0

注 ： 管道支承件宜采用铜合金制品
，

当采用钢件支架时
，

管道与支架间应设软隔垫
。

隔垫不得对管道产生腐蚀
。

2 ．

6
．

3 0 给水管道的伸缩补偿装置
，

应按直线长度
、

管材的线胀系数
、

环境温度和管内水温的变化
、

管道节点的允许位移等因素经计算确定
。

因水温和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管道伸缩量按式 6
．

15
．

1
—

2
、

式 (6
．

15
．

1
—

3 ) 计算
。

干管与支管 、

立管与横支管
、

支管与干管或设备等连接
，

应尽量利用管道转弯
，

以悬臂端进行伸缩

补偿 。

其最小自由臂 (见图 6
．

15
．

1
—

1 ) 按式 (6
．

15
．

1
—

1 ) 计算
。

管道纵向温度变形补偿 ，

应优先利用管路走向变化或环绕建筑结构的梁柱采用 自由臂形式 ； 全塑料

管和铝塑复合管 d n 小于 5 O m m ，

宜采用配套供应的环形补偿器 ； d n 大于等于 5 0 m m 时应采用由管件连
接成的n 形补偿器 。

当采用机械伸缩节补偿器时
，

其性能应符合管道系统的工 作温度
、

压力等要求
，

并

根据规定的补偿量合理确定固定支架问距 。

机械伸缩节应有防止管道拉脱措施
。

由干管引出的管段
，

应

有适量的自由管段 。

横支管在与主管的连接部位
，

应设置固定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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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塑料管
、

铝塑复合管的管道系统采取以下技术措施时
，

可不设补偿设施 ：

1 ) 管路系统全部支架为固定支架
。

2 ) 管道外壁设半圆形金属管托
，

管托与塑料管道间采用金属夹具牢固固定
。

3 ) d n 小于 3 2 m m 的嵌墙或埋设的管道
。

4 ) d n 大于 5 O m m 管道
，

当采用弹性密封圈或承插式柔性连接形式时可不设补偿措施
，

但管材的承
口部位应利用其外形构造形式必须设置固定支架

。

管道系统折角转向时
，

在靠折角转向部位的上下端
，

应设置防推托的固定支架 。

2 管道的固定支架设置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P v c
—

u 管 ： 当直线管段大于 18 m 时
，

应采取补偿管道伸缩的措施
。

采用弹性橡胶圈接 口 的给

水管可不装设伸缩节 。

下列场合也应设 固定支架 ： 立管每层设
一

个固定支架 (立 管穿越楼板和屋面处
视为固定支承点) ； 在管道安装阀门或其他附件处

、

两个伸缩节之间
、

管道接出支管和连接用水配件处

均应设固定支架 ； 弹性橡胶圈密封柔性连接的管道
，

必须在承 口部位设置 固定支架
。

干管水流改变方向

的位置也应设 。

2 ) 建筑给水聚乙烯类管道 (P E
、

P E
—

x
、

P E
—

R T ) ： 当管段按表 2
．

6
．

2 8
—

5 规定的间距全部为固
定支承点时 ，

管段可不设伸缩补偿措施
。

承插式柔性连接的管道
，

承 口部位必须设 固定支承
，

转弯管段
的转弯部位双 向应设档墩

，

系统可不设伸缩补偿
。

管道穿越楼板时穿越部位宜设固定支承
。

立管距地
1 ．

2
～

1
．

4 m 处应设支承
。

管道与水表
、

阀门等金属管道附件连接时附件两端应设固定支承件
。

管道系统
分流处应在干管部位 一

侧增设固定支承件
。

固定支撑件应采用专用管件或利用管件固定
。

在计算管道伸

缩量时 ，

其计算管段长度宜取 8
～

12 m (计算管段两端应设置固定支承)
。

3 ) 建筑给水聚丙烯管道 (P P
—

R
、

P P
—

B ) ： 利用自由臂补偿管道变形时
，

不设 固定支架的直线管

道最大长度不宜超过 3 m ，

单位长度的最小 自由臂长度可按表 2
．

6
．

3 0
—

2 采用
。

表 2
．

6
．

3 O
一

2 冷水管最小自由臂长度 L z (m m ／m )

公称外径 d n ( m m ) 2 0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9 0 l 10

冷水管 L z 15 5 17 3 19 6 2 19 2 4 5 2 7 5 3 0 0 3 2 9 3 6 3

注 ： 表中自由臂长度计算温差为 2 O ℃ ，

膨胀系数取 0
．

15 m m ／ ( m ‘

℃ )
。

当条件允许时 ，

横管或立管应充分利用建筑空间
，

以 n 形管道作变形补偿
，

当条件不具备时
，

可

采用补偿器
，

并在补偿器两侧管道适当位置设固定支架
。

安装阀门
、

水表
、

浮球阀等给水附件时应设固

定支架 。

当固定支架设在管道上时
，

与给水附件的净距不宜大于 10 0 m m 。

4 ) P v c
—

c 管 ： 立管接出的横支管
、

横干管接出的立管和横支管接出的分支管均应偏置
，

其 自由
臂长度应按式 6

．

15
．

1
—

1 计算
。

偏置的自由臂与接出的立管
、

横干管
、

支管的轴线间距不得小于 0
．

2 m 。

当直线管段较长时 ，

可设置 n 型等专用伸缩器
，

伸缩器的压力等级应与管道设计压力匹配
，

且管段

的最大伸缩量应小于伸缩器的最大补偿量
。

5 ) 铝塑复合管 (P A P 管) ： 无伸缩补偿装置 的直线管段
，

固定支承件的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6 m ，

采
用管道伸缩补偿器的直线管段 ，

固定支承件的间距应经计算确定
，

管道伸缩补偿器应设在两个 固定支承

件的中间部位 。

公称外径 D 。 不大于 3 2 m m 的管道
，

不计算温度变化引起 的管道轴向伸缩补偿
。

公称外

径 D 。

不小于 4 0 m m 的管道
，

当按间距不大于 6
．

0 m 设置固定支承时
，

可不设置管道伸缩器
。

公称外径
D 。

不小于 4 0 m m 的管道系统
，

应尽量利用管道转弯
，

以悬臂端进行伸缩补偿 ； 其最小 自由臂长度应计

算确定 。

在采用管道折角进行伸缩补偿时
，

悬臂端长度不应大于 3
．

0 m ，

自由臂长度不应小于 3 0 0 m m 。

6 ) 给水钢塑复合压力管 ： 管道穿越楼板时
，

管道立管下端的水平转角部位应设固定支架
。

管道配
水点两端应设固定支架

，

支承件离配水点中心 间距不得大于 l5 0 m m ，

管道折角转弯时
，

应在折转部位

不大于 5 0 0 m m 的位置设 固定支架
。

7 )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 ： 固定支架问距不宜大于 l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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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建筑给水铜管 ： 铜管的固定支架应采用铜套管式固定支架
，

管道固定支架的间距应根据管道伸
缩量 ，

伸缩接头允许伸缩量等因素确定
。

固定支架宜设置在变径
、

分支
、

接 口处及所穿越的承重墙与楼

板的两侧 ，

垂直安装的配水干管应在其底部设置固定支架
。

2 ．

6
．

3 1 给水横管宜有不小于 0
．

0 0 2
～

0
．

0 0 5 的坡度
，

并坡向泄水装置 。

2 。

6
．

3 2 卫 生器具给水配件的安装高度
，

参见表 2
．

6
．

3 2 。 卫 生 器 具的安装见 s 3 O 4
。

表 2
．

6
．

3 2 卫 生器具给水配件安装高度

序号 卫生器具给水配件名称 给水配件中心离地面高度 (
m m ) 冷

、

热水龙头的问距 (m m )

l 架空式污水池水嘴 10 0 0

2 落地式污水池水嘴 80 O

3

洗 涤盆 (池)
冷 (或热) 水嘴

回转水嘴 、

混合 回转水嘴

肘式开关水嘴 (单把)
肘式开关水嘴 (双把)

1O O 0

10 O 0

10 0 0

1 O 7 5

成品

成品

4

洗脸盆 、

洗手盆
冷 (或热) 水嘴 (下配水)

混合式水嘴 (下配水)

下配水进水角阀
j

普通水嘴 ( 卜配水)

8O 0 ～

8 2 0

80 O ～

82 O

4 5 0

9 O () ～

10 ()0

按产品

5

嘘洗槽

冷 (或热) 水嘴

混合式水嘴

10 0 0

1o 0 0

— —

15 O

6

浴盆

混合水嘴 (带软管莲蓬头)

混合式水嘴 (带固定莲蓬头 )

冷 、

热水嘴

5 0 0 ^ 一

7 0 0

5 5 O ～

7 00

6 50 ～

7 0 0

按产品

按产品

l5 0

7

淋浴器

进水调节阀 (明装)

进水调节阀 (暗装)

莲蓬头下沿

1 15 O

l 1O 0 ～

l 15 0

2 10 0

按产品

2 0 0

— — — —

8

蹲式大便器 (从台阶面起算)

高水箱进水角阀或截止阀

低水箱进水角阀

自闭式冲洗阀

2 O 4 8

6 0 0

8 0 0 ～

8 5 0

9

坐 式大便器
低水箱进水角阀 (下配水)

低水箱进水角阀 (侧配水)

低水箱进水角阀 (侧配水 ，

儿童用)

连体水箱进水角阀 (下配水 )

自闭式冲洗阀

15 0 ～

20 0

5 0 0 ～

7 5 O

5 2 0

6 O ～

lo o

7 7 5 ～

7 8 5

10 大便槽冲洗水箱进水角阀 (从台阶面起算) 不低于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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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6
．

3 2

序号 卫生器具 给水配件名称 给水配件中心离地面高度 (m m ) 冷
、

热水龙头的间距 (m m )

l l

立 式小便器

冲洗水箱角阀

自闭式冲洗阀

光电式感应冲洗阀

2 30 0

1 10 O ～

12 0 0

9 5 O ～

12 0 O 按产品

l2

墙挂式小便器

冲洗水箱进水角阀

自闭式冲洗阀

光电式感应冲洗阀

2 3 0 O

1 15 O ～

12 0 0

9 5 0 ～

12 0 0 按产品

13

小便槽 (从台阶面起算)

冲洗水箱进水角阀或截止阀

多孔冲洗管

不低于 24 0 0

l 10 0

14

实验室化验水嘴 (鹅颈)

单联

双联

三联

皮带水嘴

9 0 0 ～

10 0 0

9 0 0 ～

l0 0 0

9 0 0 ～

10 0 0

1O 0 0 ～

10 6 0

l5

理 发盆

软管喷头调节阀

进水角阀

7 6 0 ～

8O0

4 5 0 ～

4 7 0

按产品

2 0 0

16

饮水器

立柱式饮水器上沿

普通式饮水器上沿

7 6 0 ～

8 0 0

l0 0 0 ～

1 10 0

成品

l7

净身器

进水角阀 (下配水)

进水角阀 (上配水 ，

带电加热)

15 0

6 7 0 ～

8 30

10 0 ．

16 0

按 产品

18 住宅集中供水水嘴 10 0 0

19 室内洒水水嘴 10 0 O

2 0 儿童蹲式大便器进水角阀 (从台阶面起算) 不低于 2 4 (x】

2 1 儿童坐式大便器进水角阀 (从上侧面进水) 5 2 O

2 2 儿童洗脸盆
、

洗手盆水嘴 7 0 0

2 3 儿童洗手槽水嘴 7 O 0

儿童如采用小便器 ，

宜选用光电式感应立式小便器
。

如选用国外卫 生 器具
，

还应参照
“

产品样本
”

要求确定
。

2 ．

6
．

3 3 敷设在有可能结冻的房间
、

地下室及管井
、

管沟等地方的生活给水管道应有防冻保温措施
。

为了防止环境温度低于 0 ℃ 的时段内管内结冻
，

金属管可按式 (2
．

6
．

3 3 ) 计算保温层厚度 (当计算厚度

小于 2 5 m m 时仍采用 2 5 m m )
。

保温层外壳应密封防渗
。

，。

竽 珈 A

f鬲 等磋 嵋

}
㈦ 6

．

3 3 ，

式中 d
— —

管道外径 (m ) ；

6 — —

保温层厚度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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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选用的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W ／ (m
·

℃ )]
。

超细玻璃棉为 0
．

0 4 1 ； 玻璃棉为 O
．

0 5 1 ； 矿

渣棉为 0
．

0 6 0 ； 水泥珍珠岩为 0
．

0 6 9 ； 水泥蛭 石 为 0
．

10 5 ； 聚 乙烯泡沫塑料为 0
．

0 4 7
～

0 ．

0 4 2 ； 聚氨酯硬泡沫塑料为 0
．

0 3 7
～

0
．

0 3 3 ；

K — —

支
、

吊架影响修正 系数
， 一

般室内管道 K = 1
．

2 ，

室外管道 K ： 1
．

2 5 ；

z — —

保持不结冻的时间 (h ) ；

G 广_．
一

单位长度内水的重量 (k∥ m ) ；

c 广
一

水的比热 [k J／ (k g
·

r℃ ) ]
，

按 4
．

18 6 计 ；

G 广
一

单位长度管道的重量 (k∥ m ) ；

c 厂
一

管道材料的比热 [k J／ (k g
·

cIC ) ]
。

钢材
、

铸铁按 0
．

4 8 0 计 ；

f，
— —

管内水温 (℃ ) ；

“ — —

周围环境温度 (cC ) ；

f。 — —

水的终温 (℃ )
，

按 O ℃ 计 ；

尺r
一

管道保温层外表面到周围空气的放热阻力 [ (m ·

℃ ) ／w ]
，

见表 2
．

6
．

3 3
。

表 2
．

6
．

3 3 管道保温层外表面到周 围空气的放热阻力

公称直径 (m m ) 2 5 32 4 0 5 0 10 0 12 5 150 2 0 0 2 5 0 30 0 3 50 4 0 0 50 O

放热阻力 R ，[(m ·

℃ )／w ] 0
．

30 0
．

2 7 0
．

2 6 0
．

2 0 O
．

15 0
．

13 0
．

1O 0
．

0 9 O
．

0 8 0
．

0 7 0
．

0 6 0
．

O 5 0
．

0 4

当处于寒冷地区或算得厚度过厚时则应采用蒸汽伴管或电伴热等措施
。

2 ．

6
．

3 4 当管道内水温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时
，

空气 中的水蒸气将在管道外表面产生凝结水
。

当给
水管道结露会影响环境 ，

引起装饰
、

物品等受损害时
，

给水管道应做防结露保冷层
。

防结露保冷层的计

算和构造 ，

按现行的 《设备及管道保冷技术通则》 G B ／T 1 17 9 0 执行
。

在采用金属给水管会出现结露的

地区 ，

塑料管也会出现结露
，

故也需做防结露保冷层
。

目前防结露保冷层的选择与施工 ，
一

般也可按 国标图 0 3 S 4 0 1 实施
。

防结露保冷层外壳应密封防渗
。

防结露保冷层的厚度 一

般根据所选用的保冷材料按式 (2
．

6
．

3 4
—

1 ) 计算
。

⋯ 2州 n

学
=

等矧
式中 d

— —

管道外径 (m ) ；

6 — —

防结露保冷层厚度 (m ) ；

A — —

保冷材料制品在使用温度下的导热系数 [W ／ (m
·

qC )] ；

d — —

防结露保冷层外表面对周围空气的换热系数[w ／(m 。
·

℃ )][0 3 s 40 1 中取 8
．

14 1 w ／(m 。
·

℃ )]
。

# 。 — —

防结露保冷层外表面温度
。

一

般可按略高于周围空气的露点温度 (￡。) 计 [￡。 为最热月空
气露点温度 (℃ )] ； 无空调 时取夏季空调相应 的露点温度

，

有空调时取空调设计房 间的

露点温度 ) ；

￡。 — —

环境温度 (℃ ) ； 无空调的房间取夏季空调温度
，

有空调的房间
，

按空调设计房间温度计 ；

f — —

管道外表面温度 (qC )
，

[金属 管道 的表 面温度按管内介质温度 (f。) 计
，

塑料管按式

(2 ．

6
．

3 4
—

2 ) 计算]
。

。
一 一

旦二上
— 一

啦 一

d c和丢
+

吉，

式中 t朔
— —

塑料管外表面温度 (℃ ) ；

￡，
— —

管道内介质温度 (℃ ) ；

d ．
— —

管道内径 (m ) ；

A ，
— —

塑料管道导热系数 [W ／ (m
·

cC ) ] ；

(2
．

6
．

3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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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见式 2
．

6
．

3 4
一

l
。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明敷时
，

应采取防结露的措施
，

其防结露的保温厚度应经计算确定
。

常用的

保温材料有发泡聚 四氟乙烯
、

酚醛泡沫等保温材料
。

当给水管道外设保温 (冷) 层时 ，

应根据所采用的保温材料及管材确定管道支吊架的设置
。

2 ．

6
．

3 5 金属管材
一

般应采用适当的防腐措施
。

球墨铸铁管外壁采用喷涂沥青和喷锌防腐
，

内壁衬水
泥砂浆防腐 。

钢塑复合管就是钢管加强防腐性能的
一

种形式
。

埋地钢管 (包括热镀锌钢管) 宜在外壁
刷冷底子油 一

道
、

石油沥青两道外加保护层 (当土壤腐蚀性能较强时可采用加强级或特加强防腐) ； 钢

塑复合管埋地敷设 ，

其外壁防腐同普通钢管 (外壁有塑料层的除外) ； 薄壁不锈钢管埋地敷设
，

应对管

沟或外壁采取防腐措施 ； 当管外壁为薄壁不锈钢材质时
，

应有防止管材与水泥直接接触的措施 (管外

加防腐套管或外缚防腐胶带) ； 埋地铜管宜采用覆塑铜管
。

明装铜管应刷防护漆 。

明装的热镀锌钢管应刷银粉两道 (卫生问) 或调和漆两道
。

当管道敷设在有腐蚀性的环境中 ，

管外壁应刷防腐漆或缠绕防腐材料及其它有效的防腐措施
。

2 ．

7 增压设备及泵房

2 ．

7
．

1 水泵选择
一

般应遵守 阿 0规定 ：

1 应选择节能型低噪声水泵
。

宜选效率高且高效率范围大的水泵 ；
一

般不宜选用 Q
～

H 曲线有上

升段 的泵 ，

若并联运行
，

则不得采用
。

严禁采用淘汰型产品
。

当负有消防职能时
，

应满足消防的有关要

求 。

并报消防部门批准
。

2 根据设计流量
、

扬程 (见第 2
．

4 节 ) 选泵 (考虑因磨损等原因造成水泵出力下降
，

可按计算所

得扬程 H 乘以 1
．

0 5
～

1
．

1 后选泵 )
。

当还负有消防职能时
，

还应按消防工 况校核
，

满足消防要求
。

注 ： 当地有可靠的实测用水资料
，

陔资料可作为确定没计流量的依据
。

3 采用泵直供方式时
，

宜采用调速泵组 (当供水规模大
，

用水 的变化有规律 ； 或供水要求不严
格 ，

出现停水所造成的损失不大时
，

可采用额定转速编组运行 的方式供水)
。

在满足供水的要求下
，

应

尽量采用相同型号的水泵 ； 当必须采用大小泵搭配方式时
，

其型号
、

台数也不宜过多
，

所选泵的扬程范

围应相近 ； 并联运行时每台泵宜仍在高效区范围内运行
。

若有持续较长时段处于小流量状态工 作时
，

宜

另配小泵 (或配气压罐) 。

变频调速泵的选用要求见第 2
．

7
．

8 条
～

第 2
．

7
．

10 条
。

4 当供水系统设置水箱
、

水塔等调节设施时
，

应尽量减少提升泵台数
，

以
一

用
一

备为宜
。

5 经 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部门批准
，

可采用从城镇 给水管网直接抽水的叠压供水方案
。

系统允许的最大设计水量和城镇供水干管最低压力应由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部门确定 ，

在自备水源
供水范围内 ，

上述参数应由供水部门或设计人员经技术经济比较后计算确定
。

目前
一

般采用成套供应的

叠压供水设备 ，

叠压供水设备的选用要求见第 2
．

7
．

1 1 条
～

第 2
．

7
．

16 条
。

6 生活用水泵
一

般应采用 自动启停的控制方式
，

并应设备用泵
，

备用泵的供水能力不应小于最大
一

台运行水泵的供水能力
，

水泵宜 自动切换交替运行
。

7 水泵所配电机的电压宜相同
。

2 ．

7
．

2 当生活水泵从调节水池或吸水井抽水时
，

水泵宜采用 自灌式充水
，

为此
，

泵的安装高度应满足

下列要求 ：

1 卧式泵 ： 自灌启泵水位高过水泵壳顶放气孔
。

2 立式泵 ： 自灌启泵水位至少要高过第
一

级泵壳上端
，

使第
一

级泵壳内充满水
，

但应征得泵的制

造厂家的同意 。

否则应按下列要求实施 ：

非机械密封型 自灌启泵水位高过出水 口法兰上的放气孔
。

机械密封型其 自灌启泵水位高过机械密封

压盖端部放气孑L (设计时应向厂家要求提供具体资料)
。

3 自灌启泵水位 ： 对于生活
、

消防合建的水池
，

生活泵启动水位 可按消防贮水的最高水位计
。



生活给水
-

5 ，
·

于单独设置的生活水池
，

宜按最低设计水位计 ； 当按最低水位计有困难时
，

可根据运行
、

补水及用水安

全要求等因素确定 一

个 自灌启泵水位
，

但应满足下列条件 ：

1 ) 泵的设置高度应保证在最低水位时不会发生汽蚀
。

2 ) 由于 当水位低于确定的自灌启泵水位时
，

除已运行的泵外
，

其他泵不能启动
，

则 自灌启泵水位

不能定得过高 ； 并应设置保护设施
，

防止低于启泵水位时启动泵
。

3 ) 对于采用泵提升直供
，

而又不允许停水时
，

则应按最低水位为 自灌启泵的控制水位
。

注 ： 当能保证水质不被污染及条件许可时
，

单台泵可设于水池内或管道内
。

2 ．

7
．

3 当因条件所限
，

不能采用 自灌式启泵而采用 吸上式 时
，

应有抽气或灌水装置 (如真空泵
、

底
阀 、

水射器等)
。

引水时问不超过下列规定 ： 4 k w 以下 的为 3 m in ，

大于等于 4 k w 的为 5 m in 。

其水泵的
允许安装高度应以最低水位为基准

，

根据当地的大气压力
、

最高水温的饱和蒸汽压
，

水泵的汽蚀余量和
吸水管路的水头损失按式 (2 ．

7
．

3 ) 计算确定
，

并应有不小于 0
．

3 m 的安全余 量 (
一

般采用 0
．

4
～

0 ．

6 m )
。

l 1 1

z s 。

斋以
一

斋H
z 一

斋矗
s

一

懒 解
一

(0
-

4
～

0
·

6 ) (2
·

7
·

3 )

式中 z
。

— —

卧式泵为轴中心 与最低水位 的高差 ( m ) ； 立 式泵 ： 为基 准 面与最低 吸水 位 的高差

(m ) ； 现样本中均无泵基准面的描述
，

实际需要时应向生产厂家索取 ；

日 ，
— —

水泵安装处的大气压力 (k P a )
，

见表 2
．

7
．

3
—

1 ；

Ⅳ ，
— —

设计最高水温的饱和蒸汽压力 ( k P a )
，

见表 2
．

7
．

3
—

2 ；

^ 。
— —

吸水管的沿程与局部水头损失之和 (k P a ) ；

Ⅳ P s职
— —

水泵样本中给出的水泵必需汽蚀余量 (m ) (
一

般应按样本给出的最大值计)
。

表 2
．

7
．

3
—

1 不 同海拔高程的大气压 力

海拔高程 (m )
一

60 0 0 l0 0 2。HO 30 O 4 0 0 5 0 0 6 0 0 7 o o 80 0 90 0 10 O 0 15 O 0 2 0 0 O 30 0 O 4 O O 0 5 O 0 0

大气压力 (k P a ) 1 13 1O 3 l0 2 1O l l0 0 9 8 9 7 9 6 9 5 9 4 9 3 9 2 8 6 8 1 7 3 6 3 5 5

表 2
．

7
．

3
—

2 不 同水温 时的饱和蒸汽压力

水温 (℃ ) O 5 1O 15 2 0 3 0 4 0 5 O 6 0 7 0 8 0 9 0 1O 0

饱和蒸汽压力 ( kP a ) 0
．

6 O
．

9 1
．

2 1
．

7 2
．

4 4
．

3 7
．

5 12
．

5 20
．

2 3 1
．

7 4 8
．

2 7 1
．

4 10 3
．

3

2 ．

7
。

4 自吸式水泵的允许安装高度要求同第 2
．

7
．

3 条
。

使用自吸式水泵不需要真空泵抽气
，

但抽水时
间稍长 (在制造厂规定时间内) ，

若在泵的进口管路上设 置特制的止回阀
，

则泵再次吸水时
，

开泵即可

出水 ； 但要求止回阀不漏水
。

2 ．

7
．

5 每台水泵宜用独立 的吸水管 ； 非 自灌式启动时
，

每台水泵必须设置独立 的吸水管
。

吸水管 口应

设置向下的喇叭 口
，

喇叭口直径
一

般为吸水管直径的 1
．

3
～

1
．

5 倍
，

喇叭 口 宜低于水池最低水位不小于
0 ．

5 m (当吸水管管径大于 2 o 0 m m 时
，

管径每大 lO (】m m ，

要求的喇叭 口最小淹没水深应加深 0
．

1 m )
，

否

则应采取防止空气被吸人 的措施
。

吸水管喇叭 口至池底 的净距 不应小 于 0
．

8 倍的吸水管管径 (且不得

小于 0
．

1 m )
，

并应满足吸水喇叭 口支座安装的要求
， 一

般不宜小于 0
．

5 m ； 当采用吸水管端有底阀时
，

则底阀网眼至池底的距离不得小于 0
．

5 m ； 吸水管喇叭边缘与池壁 的净距不宜小于 1
．

5 倍吸水管管径 ；

吸水管之间净距不宜小于 3
．

5 倍吸水管管径 (管径 以相邻两者的平均值计)
，

吸水管流速宜采用 1
～

1 ．

2 rn／s ； 应尽量缩小吸水管长度
，

与水泵相接时宜有不小于 0
．

0 0 5 的上升坡度 ； 水平管段上有异径管时
应采用偏心异径管 (上平 )

，

并宜安装管道过滤器
，

自灌式吸水的吸水管上应装有闸阀
。

注 ： 当吸水喇叭口 不朝下 (水平安装) 时
，

低于最低水位 的距 离按喇叭口顶计
，

与池底的净距按喇叭 口最低处计
。

2 ．

7
．

6 生活水泵采用 自灌式吸水
，

但又无 法每台水泵单独从水池吸水时
，

可采用 吸水总管的方式
，

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吸水总管伸入水池的引水管不宜少于两条
，

每条上 均应设闸阀
，

当
一

条引水管发生故障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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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引水管应满足全部设计流量 (当水池有独立的两个 以上的分格
，

每格有 1 条引水管
，

则可视为两条

以上 的引水管)
。

2 引水管应设 向下喇叭 口 ，

在池内与池壁
、

池底的问距与吸水管相同
，

但引水管喇叭口低于最低

水位不宜小于 0
．

3 m 。

3 吸水总管的流速应小于 1
．

2 n 1／s 。

4 当采用 自灌式引水时
，

吸水总管的管顶应低于水泵的启动水位
．

每台水泵应有单独吸水管与吸

水总管相连 ，

并应采用管顶平接或从吸水总管顶上接出
．

2 。

7
．

7 每台水泵的出水管上
，

应装设压力表
、

可曲挠橡胶接头
、

止 回阀和阀门
。

必要时应设置水锤消

除装置 。

生活水泵出水管流速宜采用 1
．

5
～

2
．

0 m ／s 。

2 ．

7
．

8 变频调速给水设备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根据泵高效区 的流量范围与设计流量的变化范围之间的比例关系
，

确定主水泵的数量
， 一

般主
泵宜设 2

～

4 台 (不宜超过 4 台) 并设
一

台供水能力不小于最大
一

台主泵的备用泵
。

在设计流量变化范

围内 ，

各台主泵宜均工 作在高效区
。

选用的水泵应符合第 2
．

7
．

1 条要求
。

2 额定转速时
，

水泵的工 作点宜在高效区段 右侧的末端
。

水泵的调速范围在 0
．

7
～

1
．

0 之间
。

一

般
可采用

一

台调速泵
，

其余为恒速泵的方式
。

当管网流量变化较大
，

或用户要求压力波动小时也可采用多

台调速泵的方案 。

宜配置适用于小流量工 况的水泵
，

其流量可为 1／3
～

1／2 单台主泵的流量
。

3 宜配置气压罐 (当用水量小
，

水泵停止运行时
，

气压罐可维持系统的正 常供水
，

他也有助于维
持水泵切换时压力的稳定 ，

也有助于消除水锤现象 )
。

应按小泵的流量计算气压罐的容积
。

该小泵的扬

程应满足气压罐的工 作要求
。

在气压罐最高工 作压力时系统不能处于超压状态
。

4 变频调速供水 目前以恒压变流量供水方式为多
。

当条件许可时
，

可将控制点设置在最不利配水
点或泵出口 (按管网特性曲线的规律来控制)

，

采用变压变流量供水方式运行 (大型区域的低区泵站可

考虑采用) 。

恒压供水时宜采用同
一

型号 主泵
，

变压供水可采用不同型号 的主泵 (大
、

中
、

小型泵搭

配) 。

5 供水压力应满足最不利配水点所需水压
。

恒压运行时水泵(组)出水 口压力 P i 应按式(2
．

7
．

8
—

1 )

设定 ：

P ． =

0
．

0 Ⅲ 眦 + 0
．

O 0 1日B 2 2 + 乩 (2
．

7
．

8
—

1 )

式中 只
— —

水泵出水口设计压力 (M P a ) ；

风 F
一

最不利配水点与水泵 (组 ) 出水 口 中心 的标高差 (m ) ；

日 。矿
一

最不利配水点至水泵 (组) 出水 口管道的沿程
、

局部水头损失 ( k P a ) ；

也 — —

见式 (2
．

4
．

15 )
。

当采用变压运行时
，

P _
= 0

．

0 1风 ．： + 0
．

0 0 15 Q：+ 也

式中 5
— —

等效管路特性参数 s =

等
Q

— —

设计流量 (L ／s 或 m ’／h ) ；

Q 。
— —

变化范围内的流量
，

(L ／s 或 m 。／h )
。

6 当负有消防职能时
，

应按消防要求校核
，

并报消防部门批准
。

2 ．

7
．

9 成套供应的变频供水设备应符合产品标准

并应具有如下功能 ：

1 应具有 自动调节水泵转数和软启动的功能
。

过 0
．

0 1 M P a 。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 JG ／T 3 0 0 9 的要求
，

定压给水时 ，

设定压力与实际压力之间的差不得超

2 应具有水位控制的功能
。

当水位降至设定下限水位时
，

自动停机 ； 当恢复至启泵水位时
，

自动

启动 。

3 控制柜 (箱) 面板上应有观察设定压力
、

实际压力
、

供电频率
、

故障等的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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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具有对各类故障进行 自检
、

报警
、

自动保护的功能
。

对可恢复的故障应能 自动或手动消警
，

恢复正常运行
。

5 夜间小流量时
，

自动切换至小水泵或小气压罐运行
。

6 应符合下列条件 ： 节能 ； 停电后恢复供电时设备能 自动启动 ； 并有过载
、

短路
、

过压
、

缺相
、

欠压 、

过热等保护功能
。

2 ．

7
．

1 0 变频调速给水设备对环境有下列要求 ：

1 温度 ： 5
～

4 O ℃ 。

2 相对湿度 ： 不大于 9 0 ％ (2 0 c【= )
， 且 无结露

。

3 海拔高度 ： 不超过 1O 0 O m 。

4 设备运行地点应无导电或爆炸性尘埃
，

无腐蚀金属或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汽
。

5 电源可靠
，

应为双 电源或双 回路供电
。

2 ．

7
．

1 1 为减少二 次污染及充分利用外网的压力
，

在条件许可时应优先考虑叠压供水的方案
。

叠压供水的系统设计和设备选用应符合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 ，

当叠压供水设备直接从城镇给水管网

吸水时 ，

其设计方案应经 当地供水行政部门及供水部门的批准
。

叠压供水有下列几种供水形式
。

1 向用水点直接供水 (应采用变频供水) 见图 2
．

7
．

1 1
—

1 。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以下简称 “

没备
”

)

(市政 )

供水 1= 管

图 2
．

7
．

1 1
—

1 管网叠压供水系统示意图 (
一

)
l 一

防回流污染装置 (可选) ； 2
一

防负 (降) 压装置 ； 3
一

稳流罐 (可选 ) ； 4
一

压力传感装置 ； 5
一

旁通管 ；

6 一

水泵机组 ； 7
一

隔膜式气压水罐 (可选) ； 8
一

自动控制柜 (箱 )

2 向高位水箱供水 (宜采用恒速泵供水 ) 见图 2
．

7
．

1 1
—

2 。

( 市政 )

供 水于管

图 2
．

7
．

1 1
—

2 管网叠压供水系统示意图 (二 )
l 一

防回流污染装置 (可选) ； 2
一

防负 (降) 压装置 ； 3
一

稳流罐 (可选) ； 4
一

压力传感装置 ； 5
一

旁通管 ；

6 一

水泵机组 ； 7
一

自动控制柜 (箱 ) ； 8
一

高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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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既向管网供水 ； 也 向高位水箱供水 (简称组合供水
，

应采用变频泵供水) 见图 2
．

7
．

1 1
—

3 。

图 2
．

7
．

1 1
—

3 管网叠压供水系统示意图 (三 )
1 一

防回流污染装置 (可选) ； 2
一

防负 (降) 压装置 ； 3
一

稳流罐 (可选) ； 4
一

压力传感装置 ； 5
一

旁通管 ；

6 一

水泵机组 ； 7
一

隔膜式气压水罐 (可选) ； 8
一

自动控制柜 (箱 ) ； 9
一

电动阀 ； 10
一

高位水箱

4 不设稳流罐和隔膜式气压水罐
，

选用管中泵作为水泵机组
，

与其他部件
一

起现场组装而成
。

5 与稳流罐并联设
一

个水箱
，

以解决在短时间水量 (或水压) 不足时保证供水的问题
。

2 ．

7
．

1 2 下列情况不得采用叠压供水 ：

1 经常性停水的区域或供水管网的供水总量不能满足用水需求的区域 ； 或供水管网管径偏小的区

域 ；

2 供水管网可利用的水头过低的区域或供水管网压力波动幅度过大的区域 ；

3 采用管网叠压供水后
，

会对周边现有 (或规划) 用户用水造成严重影响的区域 ；

4 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部门认为不得使用的区域 ；

5 用水时间过于集中
，

瞬间用水量过大且无有效调储等技术措施
，

采用直供的用户 (如学校
、

影

院 、

剧院
、

体育场馆) ；

6 供水保证率要求高
，

不 允许停水的用户 ；

7 对健康有危害的有害有毒物质及药品等危险化学物质进行制造
、

加工
、

贮存的工 厂
、

研究单位

和仓库等用户 (含医院) ，

严禁采用
。

2 ．

7
．

1 3 叠压供水设备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水泵选择的基本要求见第 2
．

7
．

1 条
。

变频泵的选用要求见第 2
．

7
．

8 条
。

2 叠压供水设备出水量应满足用户用水要求 (流量的确定详见第 2
．

4 节 )
。

应有可靠的措施保证

供水安全 ，

叠压供水系统在用户正常用水时不应断水
。

3 叠压供水设备的水泵扬程按吸水端外网允许最低水压计算确定 (当叠压供水设备配有低位水箱

时 ，

应对从水箱抽水的工 况进行校核
。

在水箱最低水位时
，

水泵应能正常运行满足供水要求 )
。

1 ) 向配水点直供应采用变频调速泵 (组 )n
H 。 。 =

0
．

0 1H D 1 + O
．

0 0 1日 D 2 + 也
一

P o 。 i。 (2
．

7
．

13
一

1 )

式中 日
。 。。

— —

水泵的设计扬程 (也称为泵组 的最大设计扬程) (M P a ) ；

日。，
— —

最不利配水点与外网供水干管中心 的标高差 (m ) ；

玑 ，
— —

最不利配水点至外网供水干管中心 的管道沿程
、

局部阻力损失值 ( k P a )；

见
— —

最不利配水点满足工 作要求的最低工 作压力 (M P a ) ；

P ㈨ ，『__
一

外网供水干管允许的最低工 作压力 (M P a ) (见第 2
．

7
．

1 条的第 5 款)
。

所选取的泵在进水压力波动范围仍能工 作在高效段
，

并应校核在外网干管达到最高工 作压力 时

(即水泵最小工作扬程)
，

是否会 出现超载
、

超压的工 况
。

若此时水泵不能正常运行
，

则应调整或采取

换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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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向高位水箱 (水塔) 供水 ： 应采用恒速泵 (
一

用
一

备
，

交替使用)
，

选择 Q
—

H 曲线较陡 (即
比转数 n ；

值较大)
、

效率高的泵
。

在水泵进水 口工 作压力波动范围内
，

水泵宜工 作在高效段
。

应校核在

外网最高工 作压力时
，

水泵工作点向其 Q
—

H 曲线右侧移动的情况
，

不得使水泵出现过载
。

泵扬程应按

式 (2
．

7
．

13
—

2 ) 计算
。

、，2

JV ⋯ =

0
．

o 1 日’D 1 + 0
．

0 0 1 H ’D 2 + 丢
一

P 0 ⋯

(2
．

7
．

13
—

2 )
- 为

式中 日’。，
— —

高位水箱 (水塔) 最高水位与外网供水干管中心 的标高差 (m ) ；

H ’m
— —

高位水箱 (水塔) 进水 口至外网供水干管的管道沿程
、

局部阻力损失值 (k P a ) ；

y 、 g
— —

见第 2
．

4
．

17 条
。

4 水泵 (组) 进水口 的限定压力 P Ⅲ (当外网压力低于 P1)1值泵不得运转)
，

在有规定处按规定设

置 ，

无规定时可按式 (2
．

7
．

13
—

3 ) 计
。

P D 1 =

P 0 m i。
一

0
．

叭 Ⅳ D l 1
—

0
．

0 0 1日D 2 1 (2
．

7
．

13
—

3 )

式中 P 刚
— —

水泵 (组) 进水限定压力 (M P a ) ；

日叫
— —

水泵 (组 ) 进水 口 与外网供水干管中心 的标高差 (m ) 其值可能为正或负
日m ，

— —

水泵 (组 ) 进水 口至外网供水干管的管道沿程
、

局部阻力损失 ( k P a ) ；

2 ．

7
．

1 4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 由水泵机组限压保护装置
、

防负压装置
、

控制柜
、

阀门
、

管道系统
、

配

套附件及防倒流装置等组成 ，

从供水管网直接吸水叠压供水 (恒压或变压供水 ) 的设备
。

他应保证 供

水管网的压力不小于设定压力值 ，

且水质不被污染
。

该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

具有下列功能
。

1 基本参数
，

见下表
。

表 2
．

7
．

1 4 基本参数

序号 名称 基本参数

1 流量范围 1
．

0
一

l0 0 O m ’／h

2 压力范 围 O
．

1
～

1
．

6 M P a

3 控制电机容量 (单台) 0
．

3 7
～

3 15 k W

4 给水方式 设备出口恒 (变) 压

5 基本显示 内容 频率
、

电压
、

电流
、

设定压力
、

出 口压力
、

水泵状态
、

故障
、

谐波

6 工 频回路启动方式 电机功率≤ 15 k w 时
，

直启 ； 电机功率 ≥ 1 8
．

5 k w 时
，

软启

7 调节精度 ≤ ±0
．

0 1 M P a

8 稳定时间 ≤ 4 0 s

9 噪声 小于水泵额定噪声
，

同时符合设置地点环境噪声标准

】O 防护等级 控制柜不低于 IP 20 (室 内)
、

IP 2 4 (室外 )

1 1 启动时间 电机功率 ≤ 2 2 k w
， ≤ 3 O s ； 电机功率 > 2 2 k w

、 < 5 5 k w ， ≤ 4 0 s ； 电机功率 ≥ 5 5 k w ， ≤ 5 5 s

2 设备流量
、

扬程在额定频率时
，

不应低于设计值 5 ％ 。

3 设备应具有限压控制功能
，

当进水管水压降至 限定压力时
，

3 0 s 内设备应 自动停止运行
，

或减
速运行 ，

或转换至从水箱吸水
。

当进水断水或缺水时
，

设备 2 0 s 内应停止运行
。

当设备恢复进水且压力
达到限定压力值时 ，

设备 自动恢复正 常运行
。

当配有低位调节水箱时
，

调节水箱的有效容积应按给水管
网不允许低水压抽水时段的用水量确定 ，

缺乏相关资料时
， 一

般可按 1
～

2 h 最大小时流量设置
。

应采取

贮水在水箱中停留时问不得超过 12 h 的技术措施
。

否则应设置持续 的消毒设施
。

当配置气压 给水设备

时 ，

应符合气压供水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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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应具有防水泵空转
、

超温保护功能
、

双 (多) 泵 自动切换
，

循环运行功能
。

5 设备应具有对过压
、

欠压
、

短路
、

过流
、

缺相等故障进行报警及 自动保护的功能
。

对可恢复的

故障应能 自动或手动消除 ，

恢复正 常运行
。

并应有消除瞬间流量
、

压力波动过大的功能
。

6 当设置稳流罐时
，

稳流罐的容积不应小于 1 m in 系统设计流量
。

当供设备抽吸的供水干管的流量

小于设备的工 作流量时
，

防负压装置启动
，

当供水流量大于设备的工 作流量时
，

防负压装置 自动关闭
。

7 必要时应具有远程监控或网络监控
、

报警功能
。

8 用于生活饮用水时
，

设备 (包括输水管材) 对水质的影响应符合 G B ／T 17 2 19 及国家相关规范

的要求 。

9 所选用的设备应符合行业标准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c J／T 2 54 的规定
。

2 ．

7
．

1 5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应单独接 自供水干管
，

供水干管为环状时宜从环网接人
。

1 设备的进水管管径宜比供水干管小两级或两级 以上
，

或不大于供水干管过水面积的 1／3 ，

也可

按表 2
．

7
．

15 选用
。

表 2
．

7
．

1 5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进水管管径 (m m )

供水干管管径 】0 O 15 0 2 O O 3 0 0 3 5O 4 0 0

设备进水管管径 ≤ 6 5 ≤ 8 O ≤ 10 0 ≤ l5 0 ≤ 2 0 0 ≤ 2 50

注 ： 1 工 作泵两台及以上时
，

设备进水管管径应按两台及以上水泵吸水管过水断面积叠加后换算确定
。

2 对管径级差和过流断面积比有特殊要求时
，

应征得供水部门同意
。

2 设备进水管流速不宜大于 1
．

2 tn ／s 。

管道应设过滤器
。

当管道上设有倒流防止器时
，

过滤器应设

在倒流防止器前 ； 不设倒流防止器时
，

过滤器应设置在水泵吸水管上
。

3 计量水表宜与设备进水管同径
。

4 当外网在某
一

时段压力能满足直接供水时
，

设备进出水管之问可设旁通管 (在旁通管上应设阀

门和止 回阀)
，

在该时段打开旁通管上 阀门
，

由外网直供
。

5 泵的吸水管从城镇管网上接出时
，

应设倒流防止器
。

6 当条件许可时
，

应优先采用双 电源
，

双水源的系统
。

相关要求 。

7 系统设计和设备选择还应符合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
。

求 ，

并报消防部门批准
。

2 ．

7
．

1 6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的环境和工作条件
1 环境温度 ： 4

～

4 0 oC ；

当采用变频泵供水时供电应符合变频泵的

当负有消防职能时 ，

应符合消防的有关要

2 相对湿度 ： < 9 0 ％ (2 0 cC ) (室外型可允许为 9 5 ％ ) ；

3 供电频率 ： 5 O H z ± 5 ％ ；

4 供电电压 ： 3 8 0 V ± 10 ％ ；

5 海拔高度 ： 不超过 l0 0 0 m ；

6 设备运行地点应无导电或爆炸性尘埃
，

无腐蚀金属或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气
。

7 在不结冻地区
，

可选用室外整体式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

2 ．

7
．

1 7 生活给水泵房应根据规模
、

服务范围
、

使用要求
、

现场环境等确定单独设置还是与动力站等

合建 ，

是地上式还是地下式
、

半地下式 ； 独立设置的水泵房
，

应将泵室
、

配 电间和辅助用房 (如检修

问 、

值班室
、

卫 生 间等) 建在
一

幢建筑内 ； 当和水加热问
、

冷冻机房等设备用房相邻时
，

辅助用房可

共用 。

居住小区独立设置的生活给水泵房宜靠近用水大户 ； 民用建筑内设置的生活给水泵房
，

不应毗邻居
住用房或在其上层或下层

，

宜在吸水池的侧面或下方
。

一

般宜设在地面层
，

若设在地下层时应有通往室

外的安全通道 。

应有可靠的消声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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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

1 8 生活给水泵房
一

般满足下列条件 ：

1 应为
一 、

二 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

2 泵房应有充足的光线和良好的通风
。

采暖温度
一

般不低于 16 ℃
，

如有加氯设备应为 18
～

2 0 c(= ；

无专人值班的房间温度不低于 5 ℃ ，

并保证不发生冰冻
，

地下式或半地下式泵房应有排 出热空气的有效

通风设施 ，

泵房内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少于 6 次
。

需要机械通风时
，

应经相关专业计算确定
。

3 泵房应至少设置
一

个能进出最大设备 (或部件) 的大门或安装 口 ，

其尺寸根据设备大小
、

运 输
方式 (是机械搬运 、

还是人工搬运 ) 等条件决定 ； 泵房楼梯坡度和宽度应考虑方便搬运小型配件
、

楼

梯踏步应考虑防滑措施 。

4 泵房内应设排水沟 (沟宽
一

般不小于 2 0 0 m m ) 和集水坑
，

地面应有 0
．

0 1 坡度坡 向排水沟 (排

水沟纵向坡度不小于 0
．

0 1 )
，

集水坑不能 自流排 出时可采用潜水排污泵提升排出 (详见第 4 章)
。

5 泵房高度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 无起重设备的地上式泵房
，

净高不低于 3
．

0 m ；

2 ) 有起重设备时
，

应按搬运机件底和吊运所通过水泵机组顶部保持 O
．

5 m 以上 的净空确定
。

6 不允许间断供水的泵房
，

应有两个外部独立的电源
。

如不可能时
，

必须考虑在泵房 内装 自备发

电机组供电或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水泵机组 ，

其能力应满足发生事故时的供水需求
。

泵房应有 良好的照明

及供检修用插座 。

泵房内靠墙安装的落地式配电柜和控制柜前面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1
．

5 m ，

挂墙式配电
柜和控制柜前面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1

．

0 m 。

如采用的配电柜和控制柜是后开 门的检修形式
，

则柜后检修

通道宽度要求见相应电气规范的要求 。

7 泵房内起重设备可按下列要求设置 ：

1 ) 起重量不超过 0
．

5 t 时
，

可设置固定 吊钩或移动吊架 ；

2 ) 起重量在 0
．

5
～

2
．

0 t 时
，

可设置手动或电动单轨吊车 ；

3 ) 起重量在 2
．

O
～

2
．

5 t 时
，

可设置电动的桥式吊车
。

8 泵房内应设与有关部门联系的通讯设施
。

2 ．

7
．

1 9 水泵机组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水泵机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水泵机组之间及与墙的间距见表 2
．

7
．

19 。

表 2
．

7
．

1 9 水泵机组外轮廓面与墙和相邻机组间的间距 (m )

电动机额定功率 (k w ) 水泵机组外廓面与墙面之间的最小间距 相邻水泵机组外轮廓面之间最小距离

≤ 2 2 O
．

8 O
．

4

>
2 2

～

< 5 5 1
．

O O
．

8

≥5 5 ～

≤ 16 0 1
．

2 1
．

2

注 ： l 水泵侧面有管道时
，

外轮廓 面计至管道外壁 面
。

2 水泵机组是指水泵与电动机的联合体或已安装在金属座架上 的多台水泵组合体
。

3 相邻水泵机组突出基础部分的最小距离或机泵突出部分与墙面的最小间距
，

应保证检修时水泵轴或电机转

子能拆卸 。

2 ) 当泵房场地较小时
，

下述布置可供参考
。

当电机容量小于 2 O k w 或吸水管管径不大于 1o 0 m m

时 ，

泵基础的
一

侧可与墙面不留通道 ； 而且两台同型号水泵可共用
一

个基础彼此不 留通道
，

但该基础的
侧边与墙面 (或别的机组基础的侧边 ) 应有不小于 0

．

7 m 的通道 ； 不 留通道机组的突出部分与墙 的净距

或同基础相邻两个机组 的突出部分 间的净距不小于 0
．

2 m 。

3 ) 泵房的主要通道宽度不得小 于 1
．

2 m ，

检修场地尺寸宜按水泵或电机外形尺寸四周有不小于
0 ．

7 m 的通道确定
。

若考虑就地检修时
，

至少每个机组
一

侧留有大于水泵机组宽度 0
．

5 m 的通道
。

2 水泵机组的基础必须安全稳固
，

尺寸
、

标高准确
。

尺寸应按产品生产厂家提供的相关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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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

基础
一

般采用 c 2 0 混凝土浇成
。

基础下面的土壤应夯实
，

基础浇捣后必须注意养护
，

达到强度

后才能进行安装 。

下列做法供参考
。

1 ) 基础的平面尺寸 (长
、

宽) 可按下列方式确定 ：

① 水泵和电机共用底盘的机组 ：

基础长度按底盘长度加 0
．

2
～

0
．

3 m 计 ；

基础宽度按底盘螺孔 间距 (在宽度方向) 加不小于 0
．

3 m 计
。

②无底盘的机组 ：

基础长度按水泵和电机最外端螺孔间距加 0
．

4
～

0
．

6 m 并长于水泵加电机的总长 ；

基础宽度按水泵和电机最外端螺孔间距 (取其宽者) 加 0
．

4
～

0
．

6 m 。

2 ) 基础的厚度应按计算确定
，

但不应小于 0
．

5 m ，

且 应大于地脚螺栓埋入长度加 0
．

1
～

0
．

5 m 。

地脚

螺栓埋入基础长度为大于 2 0 倍螺栓直径 ； 螺栓叉 尾 长大于 4 倍螺栓直径
。

3 ) 为了便于水泵机组的安装
一

般宜采用预留地脚螺栓孔方式
。

根据技术资料提供的地脚螺栓的平

面尺寸设置螺栓孑L
。

(
一

般为 l()(】m m × 10 0 m m 或 l5 0 m m × 15 0 m m )
。

螺栓孑L中心距 基 础边缘大于 15 0
～

2 0 0 m m ，

螺栓孔边缘与泵基础边缘相距不得小于 lO 0
～

15 0 m m ，

螺栓孔深度要大于螺栓埋入总长 3 0
～

5 0 m m 。

预留孔在地脚螺栓埋人后用 c 2 0 细混凝土填灌固结
。

4 ) 基础重量
一

般应大于 2
．

5
～

4
．

5 倍机组重量
。

基础顶面
一

般要高出室内地坪 0
．

1
～

0
．

2 m (不宜过

高) 。

3 水泵机组的隔振基础的要求见第 2
．

9 节
。

2 ．

7
．

2 0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的基础尺寸
，

根据不同型号的设备安装尺寸确定
。

基础设计 的基本要求如

下 ：

1 除 Js 系列立式安装可采用支 (托 ) 架与墙壁牢固安装外
，

其他各系列设备均宜采用刚性混凝

土基础 ，

刚性混凝土基础应由结构专业设计人员设计
。

2 设备基础尺寸根据不同型号设备安装尺寸表确定
。

独立基础厚度不宜小于 5 0 0 m m 。

强度等级不

低于 c 2 0
，

地基承载力标准值不低于 l2 0 k P a ，

达不到要求时
，

应进行地基处理
。

基础底面下设砂石垫层

或灰土垫层
，

其厚度不小于 2 O 0 m m ，

并充分夯实
。

3 设备基座应与刚性基础充分锚 固
，

采用螺栓锚固时
，

锚 固长度不应小于 4 0 d ； 采用预埋件锚固

时 ，

应通过计算确定
。

4 当基础设在底板或楼板上时
，

设备基础应与板整体浇筑
，

主体结构专业设计人员应根据所选用

设备型号对应的荷载参数进行楼板及设备基础结构设计 。

2 ．

7
．

2 1 泵房内管道
一

般为明设 ； 沿地面敷设的管道
，

在人行通道处应设跨越阶梯
，

架空管道
，

应不

影响人行交通 ，

并不得架在机组上方
，

尤其不得设在电机及电器设备上 面 ； 暗敷管不应直埋
，

应设管

沟 。

泵房内管道外底距地面或管沟底的距离
，

当管径 D N ≤ 15 0 m m 时
，

不应小于 0
．

2 m ； 当 D N ≥ 2 0 0 m m

时 ，

不应小于 O
．

2 5 m 。

当管段中有法兰时
，

应满足拧紧法兰螺栓的要求
。

2 ．

7
．

2 2 泵房内的阀门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阀门的布置应满足使用要求
，

并方便操作
、

检修
。

2 所选阀门
、

止回阀的公称压力要与水泵额定工 作压力相匹配
。

3 一

般宜采用明杆闸阀或蝶阀
，

以便观察阀门开启程度
，

避免误操作
，

而引发事故
。

4 止回阀应采用密闭性能好
，

具有缓闭
、

消声功能的止回阀 (详见第 2
．

5 节 )
。

p 上 P
2 ．

7
．

2 3 气压给水设备系统其供水流量 (以扬程 H = l ÷兰 时
，

泵或泵组所对应的流量 ) 应等于或略
厶

大于给水系统所需的最大小时用水量的 1
．

2 倍
。

此时水泵应在高效区运行
。

2 ．

7
．

2 4 气压水罐最高工 作压力 P ： 按下式计算



生活给水
·

5 9
·

P ． ：

生 旦 堕
一

o
．

o 9 8 (2
．

7
．

2 4 )
P

． =
—

二
— — — — — 一 一

O
．

O 9 8 ( Z
．

，
．

2 4 )‘

0 h

式中 P’
— —

气压水罐最高工 作压力 (表压
，

M P a ) ； (不得使管 网最大水压处配水点 的水压大于

0 ．

5 5 M P a ) ：

P ，
— —

气压水罐最低工 作压力 (表压
， M P a ) ；

‰ — —

气压罐内最低工 作压力和最高工 作压 力之比 (以绝对 压力计 ) ；
一

般宜采用 0
．

6 5
～

0
．

8 5

(当气压水罐高置时可适当减小) 。

2 。

7
．

2 5 气压水罐的最低工 作压力应满足管网最不利配水点所需水压
，

他与气压水罐设置的位置有关
，

当气压水罐低置 (如设在供水泵站内) 时可按下式计算 ：

P ， = 0
．

0 l以 ． + 0
．

O 0 l以 2 + 以 (2
．

7
．

2 5 )

式中 尸，
— —

气压水罐最低工 作压力 (表压
，

M P a ) ；

日 。，
— —

最不利配水点与水泵吸水池最低水位的高程差 (m ) ；

眉毛
— —

最不利配水点至水泵吸水池最低水位之间管路的沿程
、

局部水头损失 (k P a ) ；

也
— —

见式 (2
．

4
．

15 )
。

2 ．

7
．

2 6 气压水罐的容积
，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气压水罐内水的调节容积应按式 (2
．

7
．

2 6
—

1 ) 计算 ：

rV 仃 ．

K ·≥ ％z =

斧
⋯ a

式中 y 。
— —

选择的气压罐所贮备的水容积 (m ’) ；

圪：
— —

给水系统所需气压水罐的调节容积 ( m 。) ；

g b — —

水泵或泵组的出水量 (m 。／h ) ；

d 。
— —

安全系数 (宜采用 1
．

0
～

1
．

3 ) ；

n 。
— —

水泵在 1h 内启动次数 (宜采用 6
～

8 次)
。

2 气压水罐的总容积应按式 (2
．

7
。

2 6
—

2 ) 计算 ：

．，

卢K ·

”
1

一

％

式中 y
— —

气压水罐的总容积 (m ’) ；

口 — —

气压水罐的容积系数
，

补气式卧式水罐宜为 1
．

2 5
、

罐宜为 1
．

0 5 。

补气式立式水罐宜为 1
．

10 、

隔膜式水

2 ．

7
．

2 7 气压给水设备的选择
，

应考虑下列因素 ：

1 一

般宜采用变压供水方式
，

当供水压力有恒定要求时则采用定压式气压给水设备
。

2 一

般宜采用立式气压罐
，

条件不允许时也可采用卧式气压罐
。

3 一

般宜选用胆囊型隔膜式气压罐 ； 当选用补气式气压罐时
，

其环境应满足无灰尘
、

粉尘和无不

洁净空气等条件 ，

而且宜采用限量补气或自平衡限量补气式气压罐
。

4 气压给水设备的泵宜选用
一

用
一

备
，

自动切换
。

多台运行时
，

工 作泵台数不宜多于 3 台
，

并应

递次交替和并联运行 。

2 ．

7
．

2 8 气压给水设备
，

应装设安全阀
、

压力表
、

泄水管和密闭人 (手 ) 孔等附件
，

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

1 定压式气压给水设备
，

应装设 自动调压装置
。

一

般可在变压式气压给水装置 的供水管上安 装调

压阀； 或在双罐变压式给水装置的压缩空气连通管上安装调压阀
。

使供水压力在要求的范围内
。

2 安全阀可安装在气压水罐顶部
，

也可安装在系统管道上
，

开启压力不得超过气压水罐的罐体设

计压力
。

3 生活给水用隔膜式气压罐的隔膜
，

应采用食品级橡胶制作
，

补气式气压给水罐及补气罐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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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止气装置外表面应涂以无毒性防腐涂料或采取无毒防腐措施
。

4 生活给水气压罐
，

其补气罐或空气压缩机的进气 口 ，

应设空气过滤装置
。

5 气压给水设备
，

应有可靠的和完善的自动控制运行
、

工 作显示和报警等功能
。

6 气压给水罐的进出水管宜合设为
一

条
。

2 ．

7
．

2 9 当采用空气压缩机补气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
，

应不少于 2 台空气压缩机组
，

其中 1 台备用 ； 当水量小时
，

可不设备用

空气压缩机机组 ； 充气时间不宜大于 2 h 。

2 生活气压给水设备系统
，

应采用无油润滑型空气压缩机
。

3 在保证有足够压力和不间断供给
，

并且在气质不会影响水质 的条件下
，

可直接利用公共压缩空

气系统 。

2 ．

7
．

3 0 气压给水罐宜布置在室内
，

当设于泵房内时
，

除应符合泵房的要求外
，

还应符合气压给水的

有关要求 ：

1 环境温度宜为 5
～

4 O cc
，

空气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8 5 ％ ； 位于地下室 时
，

通风换气次数每小时不

应少于 6 次
。

无腐蚀性和不 良气体
。

2 机房的门宜向外开
。

3 气压给水设备用房的地坪或楼板的强度应考虑气压给水设备的运行荷载 ； 设备上方应设起 吊装

置 。

4 气压给水设备用房要预留安装洞 口
，

其洞 口尺寸应考虑最大设备的进出
。

2 ．

7
．

3 1 气压给水罐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罐顶至建筑结构最低梁底距离不宜小于 1
．

0 m 。

2 罐与罐之间及罐与墙面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0
．

7 m 。

3 罐体应置于混凝土基础上
，

底座应高出地面不小于 0
．

1 m 。

整体组装式气压给水设备采用金属框

架支承时 ，

可不设设备基础
。

2 ．

7
．

3 2 气压给水设备设在室外时
，

应有防雨
、

防晒及防潮设施
，

并有在寒冷季节不致冻结的技术措

施 。

2 ．

8 贮水池
、

水箱及水塔

2 ．

8
．

1 小区生活用水贮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生活用水调节量和安全贮水量确定 ； 其生活用水调节量

应按流入量和供出量的变化曲线经计算确定
，

当资料不足时
，

可按最高 日用水量 的 15 ％
～

2 0 ％ 确定
。

当经有关部门批准
，

该水池还担负消防职能时
，

则应贮存消防水量
。

消防贮量的要求应执行现行的国家

消防规范 。

2 ．

8
．

2 小区采用水塔作为生活用水的调节构筑物时
，

其有效容积应经计算确定
，

若资料不全时可参照
表 2

．

8
．

2 选定
。

水泵
一

水塔联合供水时
，

宜采用前置方式
。

由外网夜间直接进水充满水塔 (供全天使

用 ) ，

其有效调节容积可参照第 2
．

8
．

5 条第 l 款确定
。

经有关部门批准该水塔还负有消防职能时则应贮

存消防水量 。

表 2
．

8
．

2 水塔 (高地水池 ) 生活用水调蓄贮水量

居住小区最高 日用水量 ( m ’) < 】O O 10 1
～

3 0 0 3 O 1
～

5 0 0 5 0 1
～

10 0 0 10 0 1
～

2 0 0 0 2 O 0 1
～

4 O 0 0

闻蓄贮水量占最高 日用水量的百分数 30 ％
～

2 0 ％ 2 0 ％
～

15 ％ l5 ％
～

12 ％ 12 ％
^ r

8 ％ 8 ％
～

6 ％ 6 ％
～

4 ％

2 ．

8
．

3 建筑物的生活用水贮水池的有效容积计算时
，

其生活用水调节量应按进水量与用水量变化曲线

经计算确定 ，

当资料不足时
，

宜按最高 日用水量的 2 0 ％
～

2 5 ％ 确定
。

最大不得大于 4 8 h 的用水量
。

注 ： 当建筑物内采用部分直供
、

部分升压 的方案时
，

上述 最高 日用水量应按需提升 的那部分用水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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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吸水井的有效容积
一

般不得小于最大 1 台或多台同时工 作水泵 3 m in 的设计流量
，

小型泵可按
5 m in

～

l5 m in 的设计流量来确定 ； 吸水井的长
、

宽
、

深尺寸应满足吸水管的布置
、

安装
、

检修和水泵正

常工作的要求
。

其防止水质污染变质和保证运行安全所采取 的措施 同贮水池
。

2 ．

8
．

5 建筑物内生活用水高位水箱的有效调节容积应按进水量和用水量的变化曲线经计算确定
，

下列

工况当资料不足时可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由城镇给水管网夜间直接进水充满高位水箱 (供全天使用 )
，

应按供水的用水人数和最高 日用

水定额确定 。

2 水泵
一

水箱联合供水时
，

当水泵 自动启停的宜按水箱服务区域内的最大小时用水量的 5 0 ％ 计
(若水泵由人工 开关时可按其服务区域的最高 日用水量的 12 ％ 计 ) ； 当采用串接供水方案时

，

如水箱除

供本区用水外
，

还供上区提升泵抽水用时
，

其水箱的有效容积除满足上述要求外
，

还应贮存 3
～

5 m in 的

提升泵的设计流量 。

若为中途转输专用时
，

水箱的调节容积宜取 5
～

10 m in 转输水泵的流量
。

2 ．

8
．

6 各种调节设施必须遵守有关防止水质污染的规定 (详见第 2
．

2 节 ) ； 并应根据城镇供水制度
、

供水可靠程度 、

小区对供水的保证要求及引入管的数量
、

维护管理 的水平及用水的要求
，

各种调节设施

内应贮存
一

定的安全贮量
。

2 ．

8
．

7 水池
、

水箱及水塔
一

般应设进
、

出水管
、

溢流管
、

泄水管
、

透气管
、

水位信号装置
、

人孔等
。

当水池因容积过大分设二 个 (或二 格) 时
，

应按每个 (格 ) 可单独使用来配置上述设施
。

2 ．

8
．

8 建筑物的生活用水低位贮水池 (箱)
，

其外壁与建筑本体结构墙面或其他池壁之间的净距
，

应

满足施工 或装配的需要
。

无管道的侧面
，

净距不宜小于 O
．

7 m ； 安装管道的侧面
，

净距不宜小于 1
．

0 m ，

且管道外壁与建筑本体墙面之间的通道的宽度不宜小于 0
．

6 m ； 设有人孔的池顶
，

顶板面与建筑本体楼

板的净空 一

般不宜小于 1
．

5 m ，

因条件所限
，

最小不应小于 0
．

8 m ； 高位水箱箱壁与水箱间墙壁及箱顶与
水箱间顶面的净距也应符合上述要求 (

一

般也可参照表 2
．

8
．

8 布置 ) ； 其箱底与水箱地面的净距
，

当有

管道敷设时不宜小于 0
．

8 m 。

表 2
．

8
．

8 水箱布置间距 (m )

给水水
箱形式

箱外壁至墙面的净距 水箱之问的距离 箱顶至建筑结构

最低点的距离

人孔盖顶至房间

顶板的距离

最低水位至水管

止回阀的距离有阀门一

侧 无阀门
一

侧

圆形 0
．

8 0
．

5 0
，

7 O
．

6 1．5 (0
．

8 ) 0
．

8

矩 形 1
．

O 0
．

7 0
．

7 0
．

6 1
．

5 (0
．

8 ) 0
．

8

注 ： 表中距离均为净距离
，

括号内为最小l司距
。

2 ．

8
．

9 贮水池
一

般宜分成容积基本相等 的两格 ； 生活水池容量超过 10 0 0 m 。 时
，

应分成两格或分设两

个 ； 高位水箱容量超过 5 0 m ’ ，

宜分成两格或分设两个
。

当还负有消防职能时
，

应符合消防要求
。

2 。

8
．

1 0 水池 (箱) 的进出水管应按其服务范围
、

对象
、

进出水方式等经计算确定管径
，

其管道流速
按不同工 况的要求确定

，

在资料不全时
一

般可按 0
．

6
～

0
．

9 m ／s 选用 (不得小于 0
．

5 rn／s )
。

水池的进水管
和利用外网压力直接进水的水箱进水管上装设 与进水管径相同的自动水位控制阀 [包括杠杆式浮球阀

(一

般适用于 D N ≤ 5 0 m m ) 和液压式水位控制阀门]
，

并不得少于两个
。

两个进水管 口标高应
一

致
。

当
采用水泵加压进水时 ，

进水管不得设置 自动水位控制阀
，

应设置 由水箱水位控制水泵开
、

停的装置
，

当
一

组水泵供给多个水箱进水时
，

应在水箱进水管上装设电讯号控制阀
，

由水位监控设备实现 自动控制
。

生活给水的出水管其管 内底应高于池 (箱 ) 底 0
．

1
～

O
．

15 m ，

对于用水量大且用水时间集 中的用水点

(如冷却塔补水 、

加热设备供水管
、

洗衣房等) 应设单独出水管
。

2 ．

8
．

1 1 水池 (箱) 设置溢流管时
，

溢流管的管径应按排泄最大人流量确定
，

一

般 比进水管大
一

级 ；

溢流管宜采用水平喇叭 口集水
，

喇叭口下的垂直管段不宜小于 4 倍溢流管管径
，

溢水 口 应高出最高水位

不小于 0
．

1 m 。

溢流管上不得装阀门
。

2 ．

8
．

1 2 水池 (箱) 泄水管的管径应按水池 (箱) 泄空时间和泄水受体的排泄能力确定
，

小 区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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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的低位水池 (箱 )
一

般可按 2 h 内将池内存水全部泄空计算
，

也可按 lh 内放空池内 5 0 0 m m 的贮水深
度计 。

但管径最小不得小于 l【)(】m m 。

高位水箱的泄水管
，

当无特殊要求时
，

其管径可 比进水管管径缩
小 1

～

2 级
，

但不得小于 5 0 m m 。

泄水管上应设阀门
，

阀门后可与溢水管相连
，

并应采用间接排水方式
。

泄水管 一

般宜从池 (箱) 底接出
，

若因条件不许可
，

泄水管必须从侧壁接出时
，

其管内底应和池
(箱) 底最低处平 。

当贮水池的泄水管不可能 自流完全泄空水池或无法设置泄水管时
，

应设置移动或固

定的提升装置 ； 当采用移动水泵抽吸排水时
，

在水池附近应有接泵电源 ； 并在池底最底处的上方池顶上

应 有能进泵的带盖 (密封型) 孔 口 (可与人孔合用 )
。

2 ．

8
．

1 3 水池 (箱) 的通气管由最大进水或出水量求得最大通气量
，

按通气量确定通气管道的直径和

数量 ，

通气管 内空气流速可采用 5 m ／s ； 根据水池 (箱 ) 用途 (贮饮用水还是非饮用水等) 确定通气管

的材质 ；
一

般不少于 2 根
，

并宜有高差
。

管道上 不 得 装 阀门
，

水箱 的通气管管径
一

般宜为 l()0
～

15 0 m m 。

通气管 的选用及安装详见 0 2 S 4 0 3
、

0 4 s 8 0 3 和 0 5 s 8 0 4 。

2 ．

8
．

1 4 水池 (箱) 顶部应设人孔
，

人孔的大小应按池 (箱 ) 内各种设备
、

管件的尺寸确定
，

并应确
保人能顺利进出 ， 一

般孔径或边长宜为 8 0 0
～

10 0 0 m m ，

最小不得小于 6 o 0 m m 。

方型人孔的
一

侧宜与池
(箱) 内壁平 ，

圆形人孔宜与池 (箱 ) 内壁相切
。

当受条件限制无法在室内池顶设置人孑L
，

而必须设置

在侧壁时 ，

应按人孔最低处高于溢流水位的要求设置
。

水池宜设两个人孔
，

水池容量大于 10 0 0 m 。

则应
设两个 (国标 图 中

，

容量大于 等于 5 0 0 m 。 的圆形水池及容量大于等于 3 0 0 m 。 的方
、

矩形水池均设 两

个 ) 。

两个人孔宜对 角线布置
，

宜布置在进
、

出水管
、

溢流管和集水坑附近
。

当进水管上设 有 浮球阀
时 ，

人孔应尽量靠近它
。

人孔处的池壁内应有爬梯 (当水池设在地面上时
，

外壁也应设爬梯)
。

人孔附

近应有电源插座以便接临时照明灯 。

埋地水池 的池顶人孔 口顶应高出池顶覆土层顶不小于 3 O 0 m m ，

室

内水池 (或水箱) 的顶部人孔顶应高出池 (箱) 顶不小于 l0 0 m m ，

并应保证雨水
、

污水等不流入池内
。

寒冷地区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是否采用保温型人孔
。

人孔的密封井盖须加锁
。

2 ．

8
．

1 5 当采用两个水池 (箱 ) 时
，

两水池 (箱) 之间应设连通管
，

连通管的管径
一

般可与进水管相
同 ，

但负有消防职能的水池 (箱) 其连通管应按消防时需供给的全部流量来确定
．

管道上应有阀门
，

管内底与池 (箱) 底应尽量相平 。

管道不宜伸人池 (箱) 内
。

2 ．

8
．

1 6 水池 (塔
、

箱) 应根据管理 的需要设置相应的 自动控制设施
。

水池
、

水塔应设水位监视和溢
流报警装置 ，

水箱宜设置水位监视和溢流报警装置
。

信息应传至监控中心
。

室外埋地水池应设有水位指

示装置并传至泵房或控制室 ； 池顶的水位标尺应有照明设施
。

室内的水池 (箱 )
一

般可在侧壁安装玻
璃液位计 ，

并应有传送到监控中心 的水位指示仪表
。

报警水位 (溢流) 高出最高水位 0
．

0 5 m 左右 (小

水箱可小些 ) 。

溢流水位高出报警水位约 0
．

0 5 m 。

如进水管径大
，

进水流量大
，

报警后需要人工 关闭
(或电动关闭) 时 ，

应给紧急关闭的时间
，

一

般报警水位低于溢流水位 0
．

2 5
～

0
．

3 0 m 。

当按水箱 (塔)
水位 自动控制提升泵的启停时 ，

启泵水位
一

般应高于最低水位不少于 0
．

2 m ，

停泵水位为最高水位
。

2 ．

8
．

1 7 水池
、

水箱
一

般宜采用玻璃钢
、

不锈钢
、

钢筋混凝土等材质
，

水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

水

箱的选用及安装参见 0 2 S 10 1 ； 水池参见 0 4 S 8 0 3
，

0 5 S 8 0 4 ； 水塔参见 0 4 S 8 0 1
—

1
、

2
，

0 4 S 8 0 2
—

1 、

2 ； 还

可参见 0 7 S 9 0 6 。

2 ．

8
．

1 8 设置贮水池 (箱 ) 的房问室内光线
、

通风应 良好
，

并便于维护管理
，

室温不宜低于 5 ℃
，

当
室温可能低于 0 ℃ 时

，

应有防结冰措施
。

贮水池 (箱 ) 不宜毗邻电气用房和居住用房或在其上
、

下方
。

2 ．

8
．

1 9 管道穿越钢筋混凝土水池 (箱) 部位应预埋耐腐蚀金属材料套管
，

该套管为带有防水翼环的

刚性或柔性套管 ( 一

般用 于 有 振 动 的管道 )
，

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缝隙应做可靠 的防渗填堵
。

参见
0 2 S 4 O 4 。

成品水箱的管道接 口应预制好
。

2 ．

8
．

2 0 贮水池内应设有水泵吸水的吸水坑
，

吸水坑的大小和深度应满足水泵吸水管的安装要求
，

水

池底应有不小于 0
．

0 0 5 的坡度坡向吸水坑
。

2 ．

8
．

2 1 水箱底应有不小于 0
．

0 0 5 的坡度坡向水箱泄水管 口 。

2 ．

8
．

2 2 室外贮水池周围的阀门井的结构不得与水池结构连在
一

起
。

室外贮水池可用覆土进行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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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

表 2
．

8
．

2 2 供参考
。

覆土厚度还应满足地下水抗浮要求
。

严寒地 区应根据 当地气温条件采取适当的

保温措施 。

表 2
．

8
．

2 2 贮水池覆土层厚度

最冷月平均温度 (cC ) 覆土层厚度 (
m )

高 了 一

10 0 5

一

lO ～ 一

3 O O
．

7

低于 一

30 1
．

0 0

2 ．

8
．

2 3 水塔的进出水管应按其服务范围
、

对象
、

进出水方式等
，

经计算确定管径
。

由城镇管网直供

的进水管其流速的确定应考虑充分利用城镇管网压力的经济流速 (用泵提升时可按泵的出水管流速确
定)

，

水塔出水管的设计流速应为充分利用水塔高度并满足供水要求的经济流速
，

在资料缺乏时
一

般可

采用 O
．

6
～

0
．

9 zn／s (不得小于 0
．

5 n 1／s )
。

溢流管管径
一

般 比进水管大
一

级
，

泄水管管径
一

般按 2 h 内放
空水塔内余存水考虑 ，

但不宜小于 D N 1O 0 。

水塔的所有竖管均应设伸缩接头
，

当环境温度低于 O ℃ 时
，

进出水管应保温 。

泄
、

溢水竖管
一

般不作保温
，

但对保温水塔的泄水管及泄水管上 的阀门需采用电伴热

防冻 (详见 0 4 s 8 0 1
—

1
、

2 和 0 7 s 9 0 6 )
。

冬季采暖温度低于
一

8 ℃ 地 区
，

水塔需保温
，

一

般按
一

9
～ 一

12 ℃
、 一

13
～ 一

2 0 ℃
、

一

2 1
～ 一

4 0 cC 三

种 工况进行保温计算 (参见 0 4 s 8 0 l
一

1
、

2 )
。

2 ．

9 消声与隔振

2 ．

9
．

1 居住小区独立设置的水泵房
、

气压给水站其运行 噪声应符合现行的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 B 3 o 9 6 的要求

。

2 ．

9
．

2 设置在住宅
、

集体宿舍
、

医院
、

旅馆
、

宾馆
、

办公楼
、

教学楼
、

科研楼等建筑物的管道
、

附件

及水泵等均应考虑防噪声的要求 。

各类建筑及城市区域的允许噪声级见附录 B
一

6 的表 1
、

表 2
。

设置在播音室 、

录音室
、

音乐厅等建筑的水泵必须采取隔振消声措施
。

2 ．

9
。

3 泵房的位置要布置恰 当
，

不得 布置在需要 防振
、

安静的房问 (如卧室
、

病房
、

教室
、

办公室
、

播音室 、

精密仪器间
、

科研室等) 的上
、

下及与其毗邻的房间内
。

气压给水站墙体及门窗外的噪声应

小于 5 0 d B
。

2 ．

9
．

4 水泵机组应采取下列措施 ：

1 采用低噪声水泵机组
。

其运行的噪声应符合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 B lO 0 7 0 的规定
。

2 水泵机组应设隔振装置 (如橡胶隔振垫
、

橡胶隔振器
、

阻尼弹簧隔振器等)
。

3 水泵吸水管和出水管上
，

应装设可 曲挠橡胶接头或其他隔振管件
。

4 管道支架
、

吊架和管道穿墙
、

楼板处
，

应采取防止固体传声措施 ； 管道支吊架宜采用弹性吊架

或弹性托架和隔振支架 。

泵的出水管穿墙和楼板处
，

洞 口与管外壁间填充弹性材料
。

5 水池的进水管压力不宜大于 0
．

15 M P a ； 若大于
，

在满足供水量的前提下可采取减压措施
。

6 叠压供水设备正常运行时所产生的噪声不应大于配套水泵机组的噪声
。

单机功率 2
．

2 k w 以下不

大于 5 5 d B ( A )
， 3

～

15 k W 不大于 7 5 d B (A )
。

7 必要时
，

应要求建筑专业采取措施
，

如在墙面
、

顶棚加设多孔吸音板及双层 门窗等隔音措施
。

2 ．

9
．

5 水泵机组隔振应根据水泵型号规格
、

水泵机组转速
、

系统质量和安装位置
、

荷载值
、

频率 比要

求等因素选用隔振元件 。

卧式水泵宜采用橡胶隔振垫
、

橡胶隔振器
、

阻尼弹簧隔振器
，

当安装在楼板上

宜采用橡胶隔振器或阻尼 弹簧隔振器
。

立式水泵宜采用橡胶隔振器
、

阻尼弹簧隔振器
。

2 ．

9
．

6 水泵机组的隔振元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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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弹性性能优良
、

刚度低
。

2 承载力大
，

强度高
、

阻尼比适当
。

3 性能稳定
，

耐久性好
。

4 抗酸
、

碱
、

油的侵蚀能力 良好
。

5 加工 制作和维修方便
。

2 ．

9
。

7 水泵机组的隔振元件支承点数量应为偶数
，

且 不 少 于 4 个
。

一

台水泵机组 的各个支承点的隔振
元件 ，

其型号
、

规格
、

性能应
一

致
。

采取的隔振措施应使水泵运行扰动频率和固有频率的频率比 (入
=

e／f。

) 大于 2
， 一

般以 2
～

5 为佳
。

这样
，

隔振效率达 8 0 ％
～

9 0 ％ 并可防止共振
。

各建筑物要求的最低频
率比见表 2

．

9
．

7
—

1
。

各种机械设备安装在不同场合的绝对传递率 (T 。)
、

隔振效率 (q ) 和频率比 (入)

见表 2
．

9
．

7
—

2 。

在机泵的隔振设计时
，

所设置的隔振设施计算所得的频率 比应大于要求的频率 比
，

实
际的隔振效率应大于要求的隔振效率

。

表 2
．

9
．

7
—

1 最低频率比

设置场所 建筑物举例 最低频率比 入 = f／fn

只考虑隔振 工 厂
、

车库
、

仓库
、

地下室等 2
．

0

一

般场所 办公室 、

商店
、

食堂
、

综合楼等 2
．

5

应 注意场所 旅馆
、

医院
、

学校
、

住宅
、

商住楼等 3
．

O

特别注意场所 播音室 、

录音窒
、

音乐厅
、

高层建筑上层等 5
．

0

表 2
．

9
．

7
—

2 各种机械设备的 T A 、 T1、

A 值

名称
地下室 、

工 厂 两 层以上

T A 11 入
= f／f

。

T A 11 入
= ∥f

。

冷却塔 0
．

3 7 O 2
．

1 0
．

15
～

O
．

2 85
～

8O 3
～

2
．

5

风 机 0
．

3 7 0 2
．

1 0
．

1 90 3
．

5

空 气调节设备 0
．

3 7 0 2
．

1 0
．

2 8 O 2
．

5

泵
≤2 。

2 k W 0
．

3 7 0 2
．

1 O
．

1 9 O 3
．

5

≥ 3 ．

7 k W 0
．

2 8 0 2
．

5 0
．

0 5 9 5 5

2 ．

9
．

8 隔振垫的选择 ： 隔振垫由丁腈橡胶制成
，

基本单元尺寸长 × 宽 × 厚
= 8 5 m m × 8 5 m m × 2 O m m 。

硬

度有 4 0 。 、 6 O 。 、 8 0 。三 种规格
，

可采用单层或多层 的设置方式
，

各层间设 6 m m 厚钢板 (每边比橡胶垫大
2 0 m m )

。

性能 ： 阻尼 比 D 约为 0
．

0 8 ， 工 作温度
一

2 0
～

6 0 ℃ ，

固有频率 ff1
=

5
．

O
～

1 8
．

0 H z 。

可参照下列方
式计算 ：

1 水泵机组隔振系统总质量 ：

m 。 m 1 十 m 2 十 m 3 十 m 4 十 m 5

式中 m
— —

水泵机组隔振系统总质量 (kg)
m 。— —

水泵质量 (k g ) ；

m ：
— —

电机质量 (kg) ；

眠 — —

水泵机组底座质量 (kg) ；

m 。
— —

惰性块或型钢机座质量 (k ) ；

m ，— —

水泵吸水管和出水管在可曲挠橡胶接头接近水泵
一

侧的管路质量 (k g )
。

2 隔振元件承受的静荷载 ：

形 = m
‘

g

式中 形
— —

隔振元件承受的静荷载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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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重力加速度 ( rn／s 。)
。

3 每个支承点隔振元件的单位静荷载 ：

。

彬
¨ 。

i 万

式中 职
— —

每个支承点隔振元件的单位静荷载 (P a ) ；

n ，，
— —

隔振元件的支承点数 ；

4 — —

每个支承点的橡胶隔振垫面积 ( m 。) ； 当橡胶隔振垫为多层 串联设置时
，

其面积按单层
计 。

根据算得的 w ， 及制造厂提供的隔振垫设计计算图表查得固有频率-厂n (H z ) 和静态压

缩量 6
。

(m m )
。

4 水泵机组的扰动频率 ：

厂= n ／6 0 (2
．

9
．

8
—

4 )

式中 厂
— —

水泵机组的扰动频率 (H z )
n — —

水泵机组每分钟的转速 (r／m in )
。

5 频率比 入：

入 =

弘￡
A 值应大于表中规定的数值

，

否则需要调整
。

6 当橡胶隔振垫采用多层串联时
，

其总静态压缩变形值可按下式计算
。

6 。 = 凡 ： ‘

6
。【

式中 茂
— —

多层串联时橡胶隔振垫的总静态压缩变形值 ( m m )
。

n ，
— —

橡胶隔振垫的层数
。

2 ．

9
．

9 隔振器的选择 ： 目前常用的有橡胶隔振器和阻尼弹簧隔振器
。

橡胶隔振器由金属框架和外包橡胶复合而成 ，

阻尼 比 D 约为 0
．

0 8 ，

额定荷载下静态变形小于 5 m m 。

阻尼弹簧隔振器由金属弹簧隔振器外包橡胶复合而成 。

它能消除弹簧隔振器存在的共振时振幅激增现象
和解决橡胶隔振器固有频率较高应用范围狭窄的问题 。

是较好的隔振器
。

阻尼 比 D 约为 0
．

0 7
，

工 作温

度为
一

3 0
～

1o 0 cC
，

固有频率为 2
．

0
—

5
．

0 H z ，

荷载范围为 1】0
～

3 5 o 0 0 N 。

阻尼弹簧隔振器可参照第 2
．

9
．

8 条的计算方法
，

查 阅制造厂提供 的
“

阻尼弹簧隔振器计算 图
”

和
“

阻尼弹簧隔振器频率比 入与传递率
、

隔振效率的关系图
”

确定型号
。

所得 的频率 比和效率应符合要

求 。

注 ： 计算水泵机组的总荷载时
，

宜计设备运转所产生的动荷载
。

当能取得机泵运转的扰力时应计人
。

否则 可按静荷

载乘以系数求得 。

若采用该方式
，

下式可供参考 ：

Ⅳ =

Q 。卢+ Q 2 ( N )
。

式中 形
— —

隔振元件承受的总荷载 ；

Q ，
— —

水泵
、

电机组成的机组荷载 ；

Q ：
— —

隔振基座荷载 ；

口 — —

动荷系数
，

一

般取 1
．

1
～

1
．

4 ，

在 Q ， 大而扰动频率 f小时 p 可取小值
，

反之可取大值
。

2 。

9
．

1 0
一

些常用水泵 的隔振及其安装可按 国家给水排水标准图集实施
。

卧式泵见 S 10 2
，

立 式泵见
S S 1O 3 。

2 ．

9
．

1 1 与水泵隔振配套安装在管道上 的可 曲挠橡胶接头
、

可曲挠橡胶异径管
、

可曲挠橡胶弯头等管

道配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用于生活饮用水管道上的可曲挠橡胶管道配件
，

应得到卫 生部门的许可
。

2 参照下列要求确定隔振配件的数量 ； 隔振配件的设置应满足隔振和位移补偿两方面要求 ：

1 )
一

般可按每个橡胶接头具有插入损失 15
～

2 5 d B 的隔振效果来估算隔振管道配件的数量
。

2 ) 位移补偿
一

般考虑轴向位移和横向位移
。

管道隔振配件所允许的位移量应满足水泵隔振元件的

变形量 ，

并可由此来确定配件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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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于水泵出水管的可曲挠橡胶接头等隔振管道配件
，

应按工 作压力选用
，

用于水泵吸水管时应

按真空度选用 。

安装在水泵进出水管上 的可 曲挠橡胶接头
，

必须安装在靠近水泵处
。

4 可 曲挠橡胶管道配件可明装也可暗装
，

但不得嵌装 于墙 内
，

并必须确保其处于不受力的自然状
态下工 作

，

其各个方向的位移不受环境的影响
，

用于埋地管道时
，

应设在管沟内或检查井内
。

一

般宜安装在水平管上
，

在配件上严禁刷油漆
。

当管道需要保温时
，

保温做法不得影响配件的位移
补偿和隔振要求

，

如保温层不与配件的橡胶体直接接触
，

保温材料采用软性材料等
。

2 ．

9
．

1 2 不和水泵布置在
一

起的贮水池
、

水箱也应设置在单独的房间内
，

并尽量远离需要安静的房间
。

2 ．

9
．

1 3 管道系统的设计
，

应采取下列降低噪声的措施 ：

1 管内压力
、

流速均按规定选用
，

防止 因压力过大
、

流速过快而引发噪声
，

当防噪声要求高时
，

配水支管与卫生器具配水件 的连接宜采用软管连接
，

配水管起端设置水锤吸纳装置
。

2 管道不宜穿过有较高安静要求的房间
，

如卧室
、

病房
、

录音室
、

阅览室等
。

3 当卫 生 间紧贴卧室等需要安静的房间时其管道应布置在不靠卧室的墙角
。

旅馆客房的卫 生间其

立管应布置在门朝走廊的管井内
。

4 管道穿楼板和墙处
，

管道外壁与洞口之间填充弹性材料
。

5 敷设在墙槽内的管道
，

宜在管道外壁缠绕厚度不小于 10 m m 的毛毡或沥青毡
。

6 管道的支吊架应考虑隔振要求
，

宜在管道外壁与卡环之间衬垫厚度不小于 5 m m 的橡胶或其他弹

性材料 。

对隔振要求高的地方应采用隔振支架
，

支吊架安装图详见 s4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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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管道直饮水水质
、

水量和水压

3 ．

1
．

1 最高 日直饮水定额因建筑物性质和地区的条件不同而异
，

详见表 3
．

1
．

1 。

表 3
．

1
．

1 最高 日直饮水定额

建筑物名称 单 位 最高 日直饮水定额

住宅楼 L ／ (人
·

日) 2
～

2
．

5

办公楼 L ／ (人
·

班) 1
～

2

教学楼 L ／ (人
·

日) 1
～

2

旅馆 L ／ (床
·

日) 2
～

3

医 院 L ／ (床
·

日) 2
～

3

注 ： 1 表中所列数据仅为饮用水量
，

其中住宅楼直饮水定额包含居民饮用
、

煮饭烹饪用水量
。

2 经济发达地 区的居 民住 宅楼 直饮 水定额可提高至 4
～

5 L ／ (人
·

d )
。

3 医院直饮水定额可参考住宅楼标准确定
。

4 影剧院
、

体育场 (馆) 可根据当地经济水平
、

生活习惯确定
。

5 最高 日直饮水定额亦可根据用户要求确定
。

3 ．

1
．

2 管道直饮水系统用户端的水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 J 9 4 的规定
，

详见

附录 C 。

3 ．

1．3 水压要求
1 直饮水专用水嘴
1 ) 最低工作压力 ： 不宜小于 0

．

0 3 M P a 。

2 ) 额定流量 ： 直饮水专用水嘴不同
，

其压力和流量 的特性 曲线不同
，

设计时根据所选用产品的特

性曲线及最低工作压力确定专用水嘴的额定流量
，

当产品的特性曲线资料缺乏 时额定流量取 0
．

o 4
～

0 ．

0 6 I／s (工 作压力为 0
．

0 3
～

0
．

O 5 M P a )
。

2 分区压力见第 3
．

3
．

5 条
。

1 ) 高层建筑的管道直饮水供水系统
，

应根据各楼层水嘴的流量差异越小越好的原则确定各分区最

低水嘴处的静水压力 ，

当楼层的静水压力超过规定值时
，

设计中应采取可靠的减压措施
。

2 ) 其他类型建筑的分区静水压力控制值可根据建筑性质
、

高度
、

供水范围等因素
，

参考住宅
、

办

公楼的分区压力要求确定
。

3 ．

2 管道直饮水水处理

3 ．

2
．

1 管道直饮水系统应对原水进行深度净化处理
。

3 ．

2
．

2 水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应依据原水水质
，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

处理后的出水应达到水质指标
。

3 ．

2
．

3 水处理工艺流程应合理
、

优化
，

满足布置紧凑
、

节能
、

自动化程度高
、

管理操作简便
、

运行安

全可靠和制水成本低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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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4 深度净化处理宜采用膜处理技术 (包括微滤
、

超滤
、

纳滤和反渗透)
，

膜处理应根据处理后 的
水质标准和原水水质进行选择 。

目前膜处理技术分类如下 ：

1 微滤 (M F ) ： 微滤膜 的结构为筛 网型
，

孔径范 围在 0
．

1
～

1 斗m ，

因而微滤过程满足筛分机理
，

可去 除 0
．

1
～

10 斗m 的物质及尺寸大小相近的其他杂质
，

如悬浮物 (浑浊度)
、

细菌
、

藻类等
。

操作压力
⋯ 一

般小于 0
．

3 M P a ，

常用操作压力为 0
．

0 1
～

0
．

2 M P a 。

2 超滤 ( U F ) ： 超滤膜介于微滤与纳滤之间
，

且三者之间无明显 的分界线
。

一

般来说
，

超滤膜的

截尉分子量在 5 0 0
～

1()()0 0 0 0 D
，

而相应 的孔径 在 0
。

0 1
～

0
．

1 ¨m 之间
，

这时的渗透压很小
，

可 以忽略
。

因而超滤膜的操作压力较小 ，
一

般为 O
．

2
～

0
．

4 M P a ，

主要用于截留去除水中的悬浮物
、

胶体
、

微粒
、

细

菌和病毒等大分子物质 。

因此超滤过程除了物理筛分作用以外
，

还应考虑这些物质与膜材料之间的相互

作用所产生的物化影响 。

3 纳滤 (N F ) ： 通常纳滤的特性包括 以下六个方面 ：

1 ) 介于反渗透与超滤之间
。

2 ) 孔径在 1 n m 左右
， 一

般 l
～

2 n m 。

3 ) 截留分子量在 2 ()0
～

1()0 0 D
。

4 ) 膜材料可采用多种材质
，

如醋酸纤维素
、

醋酸
一

三 醋酸纤维素
、

磺化聚砜
、

磺化聚醚砜
、

芳香
聚酰胺复合材料和无机材料等 。

5 )
一

般膜表面带负电
。

6 ) 对氯化钠的截留率小于 9 0 ％ 。

4 反渗透 (R 0 ) ： 反渗透膜孔径小于 1 n m ，

具有高脱盐率 (对 N ac l 达 9 5
．

0 ％
～

9 9
．

9 ％ 的去除)

和对低分子量有机物的较高去除 ，

使出水 A m e s 致突活性试验呈阴性
。

目前膜工 业上把反渗透过程分成
三类 ： 高压反渗透 (5

．

6
一

】0
．

5 M P a ，

如海水淡化)
，

低压反渗透 (1
．

4
～

4
．

2 M P a ，

如苦咸水的脱盐)
，

和超低压反渗透 (0
．

5
～

1
．

4 M P a
，

如 自来水脱盐)
。

反渗透膜用作饮用水净化的缺点是将水中有益于健

康的无机离子全部去除 ，

工 作压力高
、

能耗大
，

水的回收率较低
。

因此
，

对于反渗透技术
，

除了海水淡
化 、

苦咸水脱盐和工 程需要之外
， 一

般不推荐用于饮水净化
。

5 其他新型 的水处理技术如电吸附 (E s T ) 处理
、

卡提斯 (c A R T Is ) 水处理设备 (核心技术为碳
化银) 以及活性炭分子筛等

，

其应用应视原水水质情况
，

在满足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

经技术经济分析
后 ，

合理选择优化组合工 艺
。

3 ．

2
．

5 根据不同的膜处理应相应配套预处理
、

后处理和膜的清洗设施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处理可采用多介质过滤器
、

活性炭过滤器
、

精密过滤器
、

钠离子交换器
、

K D F 处理
、

膜过滤

或化学处理
。

1 ) 预处理 的 目的是为了将不同的原水处理成符合膜进水要求的水
，

以免膜在短期内损坏
。

其中
，

反渗透膜和纳滤膜对进水水质的要求见表 3
．

2
．

5
—

1 。

表 3
．

2
．

5
—

1 反渗透膜和纳滤膜对进水水质的要求

项 目 卷式醋酸纤维素膜 卷式复合膜 中空纤维聚酰胺膜

SD Il5

浊度 (N T U )

铁 (m 昏／L )

游离氯 ( m ∥ L )

水温 (℃ )

操作压力 (M P a )

p H 值

<
4 (4 )

<
O

．

2 ( 1 )

<
0

．

1 (0
．

1 )

O ．

2
～

1 ( 1 )

25 f4 0 、

2 ．

5
～

3
．

O f4
．

1 ]

5 ～

6 f6
．

5 )

<
4 (5 )

<
O

．

2 f l 1

<
0

．

1 (O
．

1 )

0 f0
．

I 1

25 f4 5 )

1 ．

3
～

1
．

6 (4
．

1 )

2 ～

l J (1 1 )

<
3 f 3 )

<
O

．

2 (0
．

5 )
<
0

．

1 (0
．

1 )

0 (0 ．

1 1

25 (4 0 )

2 ．

4
～

2
．

8 (2
．

8 )

4 ～

1 1 ( 11 )

注 ： 括号内为最大值



饮 水
·

6 9
·

2 ) 反渗透膜和纳滤膜系统中典型的预处理方法见表 3
．

2
．

5
—

2 。

表 3
．

2
．

5
—

2 反渗透膜和纳滤膜系统中典型的预处理方法

3 ) 超滤膜对原水的预处理要求虽不高
，

但对不 同的膜组件的要求不同
。

一

般包括预过滤
、

p H 调

整 、

预氧化和混凝吸附
。

微滤膜对原水的预处理
一

般采用格网或预过滤
、 p H 调整

。

2 后处理可采用膜处理后的消毒灭菌或水质调整处理
。

后处理是指膜处理后水的保质或水质调整处理 。

为了保证管道直饮水水质的长期稳定性
，

通常需要
采用

一

定的方法进行保质
，

常用方法有 ： 臭氧
、

紫外线
、

二 氧化氯或氯消毒等
。

此外 ，

在
一

些管道直饮水工 程中需要对膜产品水进行水质调整处理
，

以获得饮水的某些特殊附加功
能 (如健康美味 、

活化等
，

其中某些功能尚有待进
一

步研究论证 ) ，

常用方法有 ： p H 调节
、

温度调节
、

矿化 (如麦饭石 、

木鱼石等) 过滤
、

(电) 磁化等
。

3 膜的清洗可采用物理清洗和化学清洗
，

可根据不同的膜形式及膜污染类型进行 系统配套设计
。

1 ) 膜污染是造成膜组件运行失常的主要影响因素
。

膜污染可定义为 ： 当截留的污染物质没有从膜

表面传质回主体液流 (进水) 中
，

膜面上 的污染物质 由于 沉淀与积累
，

使水透过膜的阻力增加
，

妨碍

了膜面上的溶解扩散 ，

从而导致膜的产水量和水质下降
。

同时
，

由于沉积物 占据了盐水通道空间
，

限制

了组件中的水流流动 ，

增加了水头损失
。

这些沉积物可通过物理
、

化学及物理化学方法去除
，

因而膜产

水量是可恢复的
。

然而
，

膜产水量的下降将影响膜的运行和投资费用
，

这是因为产水量决定了膜的清洗

频率与膜更换的频率 (当产生大量不可恢复的污染时) 。

2 ) 膜的污染物可分为六大类 ： ①悬浮固体或颗粒 ； ②胶体； ③难溶性盐 ； ④金属氧化物 ； ⑤生物

污染物； ⑥有机污染物
。

3 ) 膜的清洗包括物理清洗 (如冲洗
、

反冲洗等) 和化学清洗
，

可根据不同的膜形式及膜污染类型

进行系统配套设计 。

常用的化学清洗剂见表 3
．

2
。

5
—

3 所示
。

纳滤和反渗透膜 一

般用化学清洗 ； 对于超滤和微滤系统
， 一

般为中空纤维膜
，

所以多用水反冲洗或
气水反冲

。

有关膜的特性以及诸如清洗方法
，

药剂选择
、

膜污染判断
、

清洗设备和系统以及清洗有关注

意事项 、

清洗效果评价和膜停机保护
，

均可向膜公司或专业清洗公司咨询
。

3 ．

2
．

6 预处理
、

膜处理和后处理工 艺的选用和组合及出水水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

准》 C．1 94 的规定
。

通过试验表明 ，

以城市 自来水为水源
，

配以合理的预处理
，

根据原水水质不同
，

可采用不同处理单

元的组合 ：

1 原水为微污染水
，

硬度和含盐量适中或稍低
，

采用
“

活性炭 + 超滤
” 。

2 原水为微污染水
，

硬度和含盐量偏高
，

采用
“

活性炭 + 纳滤
”

或
“

活性炭 + 反渗透
” 。

3 原水有机物污染严重
，

采用
“

臭氧 + 纳滤
”

或
“

臭氧氧化 + 活性炭 + 反渗透
” 。

3 ．

2
．

7 水处理消毒灭菌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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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

5
—

3 常用的化学清洗剂

化学药剂

污染物类型

碳酸盐垢 S i0 2 硫酸盐垢 金属胶体 有机物 微生物

0 ．

2 ％ H C l (p H = 2
．

0 )“’
v／ v／

2 ％
柠檬酸 + 氨水 (p H = 4

．

O ) ／ v／ v／

2 ％ 柠檬酸 + 氨水 (p H = 8
．

0 ) ／

1 ．

5 ％ N a 2 E D T A + N a 0 H (p H = 7
～

8 )

或 1
．

5 ％ N a 4 E D T A + H C l (p H
= 7

～

8 )
v／

1 ．

0 ％ N “2 S 2 0 4
／ v／

N a 0 H (p H = 1 1
．

9 )‘’’ v， ／ v／

0 ．

1％ E D T A 十 N a 0 H (p H = 1】
．

9 ) ／ v／ v／

0 ．

5 ％ 十二 烷基硫酸酯钠 +

N a 0 H (p H = 1 1
．

0 )’’’
v／ ／ ／ v／

三
磷酸钠

，

磷酸三 钠和 E D T A v／ √

注 ： 1
“ ／ ”

表不 清洗效果 良好
。

2 不能用于醋酸纤维素膜的清洗
。

1 选用紫外线消毒时
，

紫外线有效剂量不应低于 4 0 m J／c m 。 ，

紫外线消毒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给排水紫外线消毒设备》 G B ／T 19 8 3 7 的规定
。

2 采用臭氧消毒时
，

产品水中臭氧残留浓度不应小于 0
．

0 1 m ∥L
。

3 采用二 氧化氯消毒时
，

产品水中二 氧化氯残留浓度不应小于 0
．

0 1 m g／L 。

4 采用氯消毒时
，

产品水中氯残留浓度不应小于 0
．

0 l m ∥L 。

5 采用紫外线
、

臭氧消毒时
，

管网末梢处余氯不应小于 0
．

0 l m ∥L
，

以保证长效消毒效果
。

6 根据季节变化消毒方法可组合使用
。

7 消毒灭菌设备应安全可靠
，

投加量精准
，

并应有报警功能
。

3 ．

2
．

8 深度净化处理 系统排出的浓水应回收利用
。

3 ．

2
．

9 净水工 艺适用条件
根据原水水质和类型 ，

目前在工 程中常采用的净水工 艺及适用条件见表 3
．

2
．

9 ：

表 3
．

2
．

9 净水工 艺适用条件

工 程原水水质状况 净水工 艺

存在有机物污染 ，

不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臭氧

一

活性炭过滤器一 纳滤膜

臭氧 一

活性炭过滤器一 反渗透膜

／f：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活性炭过滤器

一

纳滤膜
活性炭过滤器一 反渗透膜

硬度和含盐量高 ，

不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活性炭过滤器

一

离子交换器一 纳滤膜

活性炭过滤器一 离子交换器一 反渗透膜

除耗氧量外 ，

其他指标符合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臭氧
一 ) 活性炭过滤器

一

超滤膜

3 ．

2
．

1 0 典型工 艺流程
通过工程实践

，

国内取得较好效果的直饮水工 程及其工 艺流程有 ：

1 深圳某管道直饮水系统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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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臭氧
一

生物活性炭与膜组合工 艺处理
，

将 自来水浊度从 0
．

3
～

O
．

8 N T u 降至 0
．

1 N T u 以下
，

高锰
酸钾指数由 1

．

5
～

4 m ∥L 降至 0
．

5
～

1
．

5 m ∥L
，

去除率达 6 8
．

0 ％ ； u V 2 5 4 由 0
．

0 7
～

0
．

12 c m 一 降为 0
．

0 0 9
～

0 。

0 2 3 c m
～

，

去除率为 8 3 ％ ； T 0 c 由 2 4 0 0
～

2 9 0 0 斗∥L 降为 7 0 0
～

16 0 0 斗∥L ； A m e s 试验 由阳性转变为

阴性 ； 将 0
．

1
～

O
．

4 5 m ∥ L 的亚硝酸盐氮和 0
．

0 3
～

0
．

3 5 m ∥L 的氨氮降至检测限以下
，

同时出水硝酸盐浓
度≤ 10 m g／L

，

说明该系统具有安全的运行效能
。

但本流程无脱盐工 艺
，

因此仅适用于含盐量
、

硬度等
金属离子含量小于饮用净水水质要求的原水的处理 。

2 上海某星级饭店饮用净水系统 ：

调节p H 值
， N a2c Q 消毒

供用户生饮这种经深度处理后的管道直饮净水
，

保留了水 中对人体有益的钙
、

镁
、

钠等元素
。

该系
统的出水经 医学卫生检测和监督等有关单位跟踪采样检测及评审以超滤膜为主的组合工 艺

，

达到了欧盟

水质要求和建设部城市供水 2 0 0 0 年
一

类水质的水质 目标
。

3 北京 (广州) 地区常用的纯净水处理工 艺 ：

循环回水管

注 ： 广州地 区 自来水水质属软水
，

未设 阳离子交换器
。

处理工 艺实际上 由三 个部分组成
。

第
一

部分预处理
，

由砂滤和活性炭吸附过滤组成
，

对纯净水来说

属预处理 ，

对 自来水来说属深度处理
。

第二 部分 (中问) 由阳离子交换器
、

中问水箱
、

精过滤器所组

成 ，

阳离子树脂可以是 R N a 型
， 一

般采用 R N a (钠型) 较多
。

主要去除水中的 c a ¨ 、

M g。’

离子
，

使水

软化 。

软化后大大减轻 R O 装置的负担
，

同时不使 c a ¨ 、

M g¨ 在 R O 膜面结垢 ； 第三 部分由反渗透

(R 0 ) 装置及后续装置组成
，

R 0 装置是去除水中所有阳离子和阴离子
，

使出水成为纯净水
。 “

精过滤
器 ”

主要也是起
“

保安
”

作用
，

滤去前置的破碎活性炭和破碎的离子交换树脂
。

3 ．

2
．

1 1 管道直饮水的水处理工艺及机房的布置可参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7 s s 6 0 4 《建筑管道直饮
水工程》

。

3 ．

3 管道直饮水系统设计

3 。

3
．

1 管道直饮水系统必须独立设置
。

3 ．

3
．

2 管道直饮水系统中建筑物内部和外部供回水管网的型式应 根 据居 住 小 区总体规划和建筑物性
质 、

规模
、

高度以及 系统维护管理和安全运行等条件确定
。

回流循



．

72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0 0 9 年版)

3 ．

3
．

3 管道直饮水系统宜采用下列方式 ：

1 调速泵供水系统
，

见图 3
．

3
．

3
—

1 ；

2
处理设备置于屋顶的水箱重力式供水系统

，

见图 3
．

3
．

3
—

2 。

图 3
．

3
．

3
—

1 变频调速供水泵系统示意图
l 一

城市供水 ； 2
一

倒流防止器 ； 3
一

预处理 ； 4
一

水泵 ； 5
一

膜过滤 ； 6
一

净水箱 (消毒)
7 一

电磁阀 ； 8
一

可 调式减 压 阀 ； 9
一

流量调节阀 (限流阀) ； lO
一

减压阀

至原水水箱
或至净水箱

图 3
．

3
．

3
—

2 屋顶水箱重力供水系统
l 一

供水 ； 2
一

原水水箱 ； 3
一

水泵 ； 4
一

预处理 ； 5
一

膜过滤 ； 6
一

净水水箱 ；

7 一

消毒器 ； 8
一

减压阀
3 ．

3
．

4 净水机房宜靠近集中用水点
，

可设在建筑物内
，

亦可单独设置
。

净水机房的面积在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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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可按处理水量 15
～

2 0 m ’／d ，

面积约占 2 0
～

5 0 m 。

估算
。

3 ．

3
．

5 高层建筑管道直饮水供水应竖向分区
，

分区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住宅各分区最低饮水嘴处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
．

3 5 M P a 。

2 办公楼各分区最低饮水嘴处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
．

4 0 M P a 。

3 各分区最不利饮水嘴的水压
，

应满足用水水压的要求
。

3 ．

3
．

6 居住小区集中供水系统可在净水机房内设分区供水泵或设不 同性质建筑物的供水泵
，

或在建筑
物内设减压阀竖向分 区供水

。

采用变频调速水泵直接供水或采用减压阀减压后供水 的系统 图见 图

3 ．

3
．

6
．

( b )

( c ) ( d )

图 3 ．

3
．

6 管道直饮水管网几种布置
1 一

水箱
、

水泵 ； 2
一

自动排气阀 ； 3
一

可调式减压阀 ； 4
一

电磁阀或控制回流装置

图 (a ) 适用于高度小于 5 0 m 、

立管数较少的建筑物 (低区亦可用支管可调试减压阀)
。

图 (b ) 适用于高度大于等于 5 0 m 、

立管数较多的高层建筑
。

图 (c ) 适用于多幢多层的小区建筑
。

图 (d ) 适用于高
、

多层的群体建筑
。

3 ．

3
．

7 管道直饮水系统设计应设循环管道
，

供回水管网应设计为同程式
。

管道直饮水重力式供水系统宜采用定时循环 ，

并设置循环水泵 ； 管道直饮水加压式供水系统 (供
水泵兼作循环水泵 ) 可采用定时循环

，

也可采用全 日循环
，

并设置循 环 流量 控制装置
。

常用的循环流

量控制装置的组成 、

优缺点及设计要点见表 3
．

3
．

7
—

1 。

1 对于定时循环系统
，

该装置应设置在净水机房内循环 回水管 的末端
。

对于全 日循环系统
，

该装

置应设置在循环回水管的起端 ，

并在净水机房内循环回水管的末端设置持压装置 (见表 3
．

3
．

7
—

2 )
。

定
时循环系统的循环流量控制装置可在净水机房内就地手动操作 ，

也可在净水设备控制盘电动操作 ； 设有

智能化系统的建筑或小区 ，

可在 中心控制室远程操作
。

2 对于定时循环系统
，

表 3
．

3
．

7
—

1 中装置 3
、

4 的流量控制阀可采用静态流量平衡 阀
，

也可采用

动态流量平衡阀 ； 对于全 日循环系统
，

表 3
．

3
．

7
—

1 中装置 5 的流量控制阀应采用动态流量平衡阀
。

其
中装置 3

、

4 的流量控制阀是利用其前
、

后压差来控制循环流量
，

为保持阀后压力应在阀后设置持压阀
，

适用于小区定时循环系统 。

该装置 中减压阀及持压阀的动作压力经水力计算确定
，

并满足静态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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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衡阀的选用要求 ； 装置 5 中的流量控制阀是利用其前
、

后压差来控制循环流量
，

为保持阀后压力应
在阀后设置持压阀。

该装置中持压阀的动作压力经水力计算确定
，

并满足动态流量平衡阀的选用要求
。

采用全 日循环流量控制装置的管道直饮水系统
，

高峰用水时停止循环 。

表 3
．

3
．

7
—

1 循环流 量 控制装置的组成与优缺点

控制分类 编号 装置组成 优缺点 设 计要求

定时循环

l

—

上0 一 造价低
，

循 环 流量

控制不精确

系统管网应按当量长度同程设计 ，

需进行阻力平衡计

算

2
-

-

佃 3

0 轧

造 价 低 ，

循 环 流 量

控制不精确

设计要求同 1

可 自动工作

3
l 4 5 6

—

争q ：孽O 中王卜
造价高

，

结构复杂
，

循环流量控制精确

装置上游系统回水管网应按同程设计 ，

装置下游回水

汇集管可不按同程设计 ，

需经水力计算确定减压阀后

压力及持压阀动作压力

4

-
一

固 3

崩占强
造价高

，

结构复杂
，

循环流量控制精确

设计要求同 3

可 自动工 作

全 日循环 5

1 5 6
— -

p q x 日
；卜

— —

一

造价高 ，

结构复杂
，

循环流量控制精确

装置上游系统回水管网应按同程设计 ，

装置下游 回水

汇集管可不按 同程设计 ，

需经水力计算确定动态平衡

阀后压力

循环流量控制装置组成图示中的箭头为水流方向

循环流量控制装置组成中 ： 1 为截止阀； 2 为电磁阀； 3 为时间控制器 ； 4 为减压阀； 5 为流量控制阀； 6 为

持压阀

3 循环流量控制装置 3 至装 置 5 目前在工 程中较少采用
，

应酌情选用

表 3 ．

3
．

7
—

2 持压装置的组成

装置 1 装置 2 备注

1 2
— — —

☆《 0 I§
一 监

1
．

持压装置组成图式中的箭头为水流方向
2 ．

持压装置组成 中： 1 为截止阀； 2 为持压阀； 3 为电磁阀； 4 为压力

控制阀； 5 为电控装置

3 对于全 日循环系统
，

全 日循环流量控制装置及 回水管末端的持压装置宜设置旁通管
，

以保证上

述装置检修时 ，

系统正 常循环
。

3 ．

3
．

8 建筑物内高区和低区供水管网的回水管连接至 同
一

循环回水干管时
，

高区回水管上应设置减压

稳压 阀
，

并应保证系统循环
。

3 ．

3
．

9 直饮水在供配水系统中的停留时间不应超过 l2 h 。

3 ．

3
．

1 0 配水管网循环立管上端和下端应设阀门
，

供水管网应设检修阀门
。

在管网最低端应设排水阀
，

管道最高处应设排气阀 。

排气阀处应有滤菌
、

防尘装置
。

排水阀设置处不得有死水存留现象
，

排水口应

有防污染措施 。

3 ．

3
．

1 1 管道直饮水系统回水宜回流至净水箱或原水水箱
。

回流到净水箱时
，

应加强消毒
。

采用供水
泵兼做循环泵使用 的系统

，

循环回水管上应设置循环回水流量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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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1 2 居住小区集中供水系统中每幢建筑的循环 回水管接至室外 回水管之前宜采用安装流量平衡 阀

等措施 。

3 ．

3
。

1 3 各用户从立管上接出的支管不宜大于 3 m 。

3 ．

3
．

1 4 管道不应靠近热源
。

室内明装管道应做隔热保温处理
。

3 ．

3
．

1 5 管道设计
、

管材选用应符合相应的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

3 ．

3
．

1 6 管材
、

管件和计量水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材应选用不锈钢管
、

铜管或其他符合食品级要求的优质给水塑料管 (氯化聚氯乙烯管 c P V c

和 聚丙烯管 P P
—

R 等) 和优质钢塑复合管
。

2 室内分户计量水表应采用直饮水水表
。

3 应采用直饮水专用水嘴
。

4 系统中宜采用与管道同种材质的管件及附配件
。

3 ．

4 管道直饮水系统计算与设备选择

3 ．

4
．

1 系统最高 日直饮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Q 。 ：

Ⅳq。

式中 Q 。
— —

系统最高 日直饮水量 (L ／d ) ；

』)v — —

系统服务的人数 ；

q 。
— —

最高 日直饮水定额 [I／ (d
·

人 )]
。

3 ．

4
．

2 瞬时高峰用水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g 。 。 m g o

式中 g
。

— —

瞬时高峰用水量 ( I／s ) ；

q 。
— —

水嘴额定流量 (L／s ) ；

m — —

瞬时高峰用水时水嘴使用数量
。

3 ．

4
．

3 瞬时高峰用水时水嘴使用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

m

P 。 = ．

∑ (：) p 。 ( 1
一

p )
” “ ≥ 0

．

9 9

式中 尸
。

— —

不多于 m 个水嘴同时用水的概率 ；

p — —

水嘴使用概率 ；

矗 — —

中间变量
。

瞬时高峰用水时水嘴使用数量 m 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当水嘴数量 n ≤ 12 个时
，

应按表 3
．

4
．

3
一

l 选取 ；

2 当水嘴数量 n > 12 个时
，

可按表 3
．

4
．

3
—

2 选取 ；

3 当 n p ≥ 5 并且满足 n ( 1
一

p ) ≥ 5 时
，

可按下式简化计算 ：

m = 印 + 2
．

3 3 石厂而
表 3

．

4
．

3
—

1 水嘴数量少时宜采用如下经验值 (住宅和办公楼 )

(3
．

4
．

1 )

(3
．

4
．

2 )

水嘴数量 n (个 ) 1 2 3
～

8 9
～

12

使用数量 m (个 ) 1 2 3 4

3 ．

4
．

4 水嘴使用概率应按下式计算 ：

p =

嵩‰ ㈣ 4
．

4 ，
p 。

砥 0 。
‘

斗
‘

斗 ，

式中 a
— —

经验系数
，

住宅楼取 0
．

2 2 ，

办公楼取 0
．

2 7 ，

教学楼取 0
．

4 5
，

旅馆取 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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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嘴数量
。

表 3
．

4
．

3
—

2 水嘴设置数量达 12 个以上时的使用数量 m (单位 ： 个)

≮O
．

0 10 0
．

O 15 O
．

O 2 0 0
．

O 2 5 O
．

O 30 O
．

0 35 0
，

0 4 0 O
．

O 4 5 0
．

O 5 O O
．

0 5 5 O
。

0 6 0 0
．

0 6 5 O
．

O 7 O O
．

0 7 5 O
．

0 80 O
．

0 85 0
．

0 9 0 O
．

O 9 5 O
．

10

2 5 4 4 4 4 5 5 5 5 5 6 6 6 6 6

5 O 4 4 5 5 6 6 7 7 7 8 8 9 9 9 10 10 10

7 5 4 5 6 6 7 8 8 9 9 1O 10 1 1 1 1 12 13 13 l4 14

10 0 4 5 6 7 8 8 9 1O l 1 1 1 12 13 13 14 15 16 16 17 l8

12 5 4 6 7 8 9 10 1 1 12 13 13 l4 15 16 17 18 l8 19 2 0 2 1

l5 O 5 6 8 9 10 l 1 12 13 l4 15 16 l7 18 19 20 2 1 2 2 2 3 24

17 5 5 7 8 】O 1 l 12 14 15 l6 17 l8 20 2 1 2 2 2 3 24 2 5 2 6 2 7

2 O 0 6 8 9 l】 12 14 15 l6 l8 19 2 O 2 2 2 3 2 4 2 5 27 2 8 29 30

2 2 5 6 8 10 12 13 15 16 l8 19 2 l 2 2 24 2 5 2 7 2 8 2 9 3 1 3 2 34

2 5 0 7 9 l 1 13 14 l6 18 19 2 1 2 3 24 2 6 2 7 2 9 3 1 3 2 34 35 37

2 7 5 7 9 12 14 15 17 19 2 1 2 3 2 5 2 6 2 8 30 3 l 3 3 3 5 36 3 8 4 O

30 0 8 1O 12 l4 16 18 2 1 2 2 24 25 2 8 30 32 3 4 36 37 39 4 1 4 3

32 5 8 1 1 13 15 18 2 O 2 2 24 2 6 2 8 30 3 2 34 3 6 3 8 4 0 4 2 4 4 4 6

35 0 8 1 l l4 16 I9 2 l 2 3 2 5 2 8 30 32 34 3 6 3 8 4 O 4 2 4 5 4 7 4 9

37 5 9 12 14 17 2 O 2 2 2 4 2 7 2 9 32 34 36 3 8 4 1 4 3 4 5 4 7 4 9 52

4 0 0 9 12 15 18 2 l 2 3 2 6 2 8 3 1 3 3 3 6 3 8 4 0 4 3 4 5 4 8 50 5 2 55

4 2 5 1O 13 16 J9 2 2 24 2 7 30 32 35 37 4 0 4 3 4 5 4 8 5 O 5 3 55 5 7

4 5 O 10 13 17 2 0 2 3 2 5 2 8 3 1 34 37 3 9 4 2 4 5 4 7 50 5 3 5 5 5 8 60

4 7 5 10 】4 17 2 0 24 2 7 3O 33 3 5 3 8 4 1 4 4 4 7 5 O 5 2 5 5 5 8 6 l 6 3

5 0 0 1 1 14 18 2 1 2 5 2 8 3 1 34 3 7 4 0 4 3 4 6 4 9 5 2 5 5 5 8 6 O 6 3 6 6

注 ： 用差值法求得 m 。

3 ．

4
．

5 定时循环时
，

循环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

y
q x 。

F

式中 g ，
— —

循环流量 ( L／h ) ；

y — —

闭式循环回路上供 回水系统的总容积 (L )
，

包括供回水管网和净水水箱容积 ；

E — —

循环时问 (h )
，

不宜超过 4 h 。

3 ．

4
．

6 供回水管道内水流速度宜符合表 3
．

4
．

6 的规定
。

(3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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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

6 供回水管道内水流速度

管道公称直径 (m m ) 水流速度 (
rn／s )

≥ 3 2 1
．

0
～

1
．

5

<
3 2 0

．

6
～

1|0

注 ： 循环回水管道内的流速宜取局 限 。

3 ．

4
．

7 流出节点的管道有多个且水嘴使用概率不
一

致时
，

则按其中的
一

个概率值计算
，

其他概率值不 同的

管道 ，

其负担的水嘴数量需经过折算再计人节点上游管段负担的水嘴数量之和
。

折算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

驴

芳 (3
·

4
·

7 )

式中 n ， — —

水嘴折算数量 ；

p ， — —

新的计算概率值
。

小区直饮水系统的输水管
，

当取瞬时高峰流量计算
，

往往会出现相汇合管段所负担的水嘴使用概率
P 不相等

，

使上游管段水嘴使用数量 m 的计算出现困难
。

为解决该困难
，

提出在相汇管道的各 P 值中取
主管路的值作为上游管段的计算值

。

根据此值
，

用 3
．

4
．

7 式折算出支管的相当水嘴总数量 n e ，

参与到
上游管段的计算中。

水嘴数量与概率的乘积较大者为主管路
。

举例 ： 如图 3
．

4
．

7
，

假设管路 (e
～

2 ) 的 n 。 = 2 o 0
， p 。 =

0
．

O 5 ，

管路 (e
～

3 ) 的 n = 18 O ， p ： 0
．

o 4
，

因 n 。p 。 =

10 ， n p = 7
．

2 ，

可以确定管路 (e
一

2 ) 为主管路
，

上述 两 管路的上游管路 (e
～

1 ) ： n = n o + n 。

=

20 0 + 18 0 × 0
．

0 4／0
．

O 5 = 3 4 4 ， p = 0
．

O 5 。

图 3
．

4
．

7 汇流管段概率计算示意图

3 ．

4
．

8 净水设备产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

。

1
．

2 Q d

V ， 。

1 ■

式中 Q i
— —

净水设备产水量 (【／h ) ；

乃 — —

最高 日设计净水设备累计工 作时间
，

可取 1O
～

16 h 。

3 ．

4
．

9 变频调速供水系统水泵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水泵设计流量应按式 (3
．

4
．

9
—

1 ) 计算 ：

Q b = g 。

式中 Q 。
— —

水泵设计流量 (L ／s )
。

2 水泵设计扬程应按下式计算 ：

(3
．

4
．

8 )

月i
= 五。 + Z + ∑^ (3

．

4
．

9
—

2 )

式中 H 。
— —

水泵设计扬程 (m ) ；

k
— —

最低工 作压力 ( m ) ；

z — —

最不利水嘴与净水箱 (槽 ) 最低水位的几何高差 ( m ) ；

∑^
— —

最不利水嘴到净水箱 (槽 ) 的管路总水头损失 ( m )
。

其计算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 B 5 o 0 15 的规定
。

3 ．

4
．

1 0 净水箱 (槽) 有效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

加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0 o 9 年版)

K =

而。

Q 。

式中 y
。

— —

净水箱 (槽) 有效容积 (L ) ；

k ． — —

容积经验系数
， 一

般取 0
．

3
—

0
．

4 。

3 ．

4
．

1 1 原水调节水箱 (槽 ) 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

K = 0
．

2 Q d

式中 K
— —

原水调节水箱 (槽 ) 容积 (L )
。

3 ．

4
．

1 2 原水水箱 (槽 ) 的自来水管宜按净水设备产水量设计
，

水供应的压力和流量足够时 ，

原水水箱 (槽 ) 可不设置
。

3 ．

4
．

1 3 循环流量控制装置计算
1 静态流量平衡阀压力
1 ) 阀前压力 P ， ，

应按下式计算 ：

(3
．

4
．

1O )

(3 ．

4
．

1 1 )

并应根据反洗要求确定水量 。

当自来

p —

p 婴
‘

’
一

‘ 0 10 2

式中 尸．
— —

静态流量平衡阀前压力 (M P a ) ；

R — —

变频调速供水泵恒压值 (M P a )
，

根据水力计算确定 ；

z — —

静态流量平衡阀与变频调速供水泵恒压装置的几何高差 (m ) ；

酗 — —

循环流量通过供
、

回水管网及附件等的总水头损失 (m )
。

2 ) 阀后压力 R
，

根据回水 回流至净水箱或原水箱的压力要求及满足产品性能要求
，

2 动态流量平衡阀压力
1 ) 阀前压力 P 。 ，

应按下式计算 ：

p —

p 坐

由设计确定 。

式中 P ．
— —

动态流量平衡阀前压力 (M P a ) ；

R — —

变频调速供水泵恒压值 (M P a )
，

根据水力计算确定 ；

z — —

动态流量平衡阀与变频调速供水泵恒压装置的几何高差 (m ) ；

∑̂ -
一

循环流量 (2 倍) 通过供水管的水头损失 (m )
，

按下式计算 ：

∑矗
。 =

4 S
。 q ， 。 (3

．

4
．

13
—

3 )

式中 5
。

— —

供水管路的摩阻 [ (m ·

s 。) ／L ]
，

可通过最不利水嘴至净水箱的管路总水头损失与设计

秒流量平方之比计算 ；

9 。
— —

循环流量 (【／s )
。

当 ∑̂ 。 小于 2 m 时
，

∑̂ 。 取 2 m ，

并重新计算 P 。。

2 ) 阀后压力 P ： ，

应按下式计算 ：

P 2 = 尸】
一

△尸

式 中 P ：
— —

动态流量平衡阀后压力 (M P a ) ；

△P — —

循环流量通过动态流量平衡阀的压差 (M P a )
，

根据产品要求由设计人员计算确定
。

3 ) 全 日循环流量控制装置 中动态流量平衡 阀后持压 阀的动作压力按动态 流量平衡 阀后压力 P ： 确

定 。

3 全 日循环系统循环 回水管末端 的持压装置组成见表 3
．

3
．

7
—

2
，

其动作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

P ：

坐 (3
．

4
．

13
—

5 )
P

=
— —

型 ( 3
．

4
．

13
—

5 )
lU 2

式中 P
— —

持压装置的动作压力 ( M P a ) ；

z — —

全 日循环流量控制装置与持压装置的几何高差 (m ) ；

∑^
。 — —

循环流量通过 回水管网及附件等的水头损失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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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管道直饮水净水机房

3 ．

5
。

1 小区净水机房可在室外单独设置
，

也可设置在某
一

建筑的地下室 ； 单独室外净水机房位置尽量
做到与各个用水建筑距离相近 ，

并应注意净水机房荫蔽
、

隔离和环境美化
，

有单独的进出口和道路
，

便
于设备搬运

。

单栋建筑的净水机房可设置在其地下室或附近
。

3 ．

5
。

2 净水机房应保证通风 良好
。

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8 次／h
，

进风 口应加装空气净化器
，

空气净

化器附近不得有污染源 。

3 ．

5
．

3 净水机房应有良好的采光及照明
， 工 作面混合照度不应小 于 2 0 0 lx

，

检验工 作场所照度不应小

于 5 4 0 lx
，

其他场所照度不应小于 1o 0 Ix 。

3 ．

5
．

4 净水设备宜按工 艺流程进行布置
，

同类设备应相对集中布置
。

机房上方不应设置厕所
、

浴室
、

盥洗室 、

厨房
、

污水处理间等
。

除生活饮用水及为机房服务的管道以外
，

其他管道不得进入净水机房
。

3 ．

5
．

5 净水机房的隔振防噪设计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c B J I 18 的规定
。

3 ．

5
．

6 净水机房应满足生产工 艺的卫 生要求
。

应有更换材料的清洗
、

消毒设施和场所
。

地面
、

墙壁
、

吊顶应采用防水 、

防腐
、

防霉
、

易消毒
、

易清洗的材料铺设
。

地面应设 间接排水设施
。

门窗应采用不变

形 、

耐腐蚀材料制成
，

应有锁闭装置
，

并设有防蚊蝇
、

防尘
、

防鼠等措施
。

3 ．

5
．

7 净水机房应配备空气消毒装置
。

当采用紫外线空气消毒时
，

紫外线灯应按 3 0 W ／ ( 10
～

15 m 。)

吊装设置 ，

距地面宜为 2 m 。

3 ．

5
．

8 净水机房宜设置更衣室
，

室内宜设有衣帽柜
、

鞋柜等更衣设施及洗手盆
。

3 。

5
．

9 净水机房应设置化验室
，

并应配备有水质检验设备或在制水设备上安装在线实时检测仪表
。

3 ．

5
．

1 0 产品水罐 (箱) 不应设置溢流管
。

产品水罐 (箱) 应设置空气呼吸器
，

当采用臭氧消毒时应

设置臭氧尾气处理装置
。

3 ．

5
．

1 1 饮用净水化学处理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饮用水化学处理 药剂卫 生 安全性评价》 G B 17 2 0 8

的规定 。

3 ．

5
．

1 2 净水处理设备的启停应由水箱中的水位 自动控制
。

3 ．

6 管道直饮水水质检验

3 ．

6
．

1 管道直饮水系统应进行 日常供水水质检验
。

水质检验项 目及频率应符合表 3
．

6
．

1 的规定
。

表 3
．

6
．

1 水质检验项 目及频率

检验频率 日检 周检 年检 备注

检验项 目

色

浑浊度

臭和味

肉眼町见物

p H

耗氧量 (末采用纳滤 、

反 渗透 技

术 )

余氯

臭氧 (适用于臭氧消毒 )

二 氧化氯 (适用于二 氧化氯消毒)

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群

粪大肠菌群

耗氧量 (采用纳滤 、

反渗透技术 )

《饮 用 净 水

水 质 标 准 》 c J

94 全部项 目

必 要 时 另

增 加 检 验 项

目

3 ．

6
．

2 水样采集点设置及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日
、

周检验项 目的水样采样点应设置在管道直饮水供水系统原水人 口处
、

处理 后 的产品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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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点
、

用户点和净水机房内的循环回水点
。

2 用户不足 5 0 0 户时应设 2 个采样点 ； 5 o 0
～

2 0 0 0 户每 5 O 0 户增加 1 个采样点 ； 大于 2 O 0 0 户时
，

每增加 10 0 0 户增加 1 个采样点
。

3 ．

6
．

3

1

2

3

4

3 ．

6
。

4

以 下四种情况之
一

，

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 J 9 4 的全部项 目进行检验 ：

新建 、

改建
、

扩建管道直饮水工 程
。

原水水质发生变化 。

改变水处理工 艺
。

停产 3 0 d 后重新恢复生产
。

检验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检验报告应准确
、

清楚
，

并应存档
。

3 ．

7 管道直饮水控制系统

3 ．

7
．

1 管道直饮水制水和供水系统宜设手动和自动化控制系统
。

控制系统应运行安全可靠
，

应设置故

障停机 、

故障报警装置
，

并宜实现无人值守
、

自动运行
。

自动化控制系统根据系统工 程的规模和要求可分为三 种操作模式 ：

1 遥控模式 (即通过中心计算机进行控制 )
。

2 现场 自动模式 (系统按预先编制的程序和设置 的参数自动运行)
。

3 现场手动模式 (操作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开启或停止某个设备)
。

3 ．

7
．

2 水处理系统应安装有电导率
、

水量
、

水压
、

液位等实时检测仪表 ； 根据工 艺流程的特点
，

宜配

置 pH 值
、

余氯
、

余臭氧
、

余二 氧化氯
、

水温等检测仪表 ； 同时宜设有 s D I 仪测量口和 s D I仪
。

可在系统相应管路中安装进水流量计 、

浓水流量计和产水流量计 ； 在各过滤器进出口
、

膜装置进出
口 、

产水 口
、

浓水 口
、

高压泵出水 口安装压力表 ； 在系统相应管路中安装进水 电导率仪和产水电导率

仪 。

3 ．

7
．

3 净水机房监控系统中应有各设备运行状态和系统运行状态指示或显示
，

应依照工 艺要求按设定

的程序进行 自动运行 。

3 ．

7
．

4 监控系统宜能显示各运行参数
，

并宜设水质实时检测网络分析系统
。

3 ．

7
。

5 净水机房电控系统中应对缺水
、

过压
、

过流
、

过热
、

不合格水排放等问题有保护功能
，

并应根

据反馈信号进行相应控制 、

协调系统的运行
。

3 ．

8 管道直饮水施工安装

3 ．

8
．

1 建筑物内埋地敷设的直饮水管道与排水管之间平行埋设 时净距不应小于 0
．

5 m ； 交叉埋设时净

距不应小于 0
．

15 m ，

且直饮水管应在排水管的上方
。

3 ．

8
．

2 建筑物内埋地敷设的直饮水管道埋深不宜小于 3 0 0 m m 。

3 ．

8
．

3 室外 明装直饮水管道应进行保温隔热处理
。

3 ．

8
．

4 室内直饮水管道与热水管上下平行敷设时应在热水管下方
。

3 ．

8
．

5 直饮水管道不得敷设在烟道
、

风道
、

电梯井
、

排水沟
、

卫 生间内
。

直饮水管道不宜穿越橱窗
、

壁柜 。

3 ．

8
．

6 净水设备的安装必须按照工 艺要求进行
。

在线仪表安装位置和方向应正确
，

不得少装
、

漏装
。

3 ．

8
．

7 简体
、

水箱
、

滤器及膜的安装方向应正确
，

位置应合理
，

并应满足正常运行
、

换料
、

清洗和维

修要求 。

3 ．

8
．

8 设备与管道的连接及可能需要拆换的部分应采用活接头连接方式
。

3 ．

8
。

9 设备排水应采取间接排水方式
，

不应与下水道直接连接
，

出口处应设防护网罩



饮 水
·

8 J
·

3 ．

9 管道直饮水系统清洗和消毒

3 ．

9
．

1 管道直饮水系统试压合格后应对整个系统进行清洗和消毒
。

3 ．

9
．

2 直饮水系统冲洗前
，

应对系统内的仪表
、

水嘴等加以保护
，

并将有碍冲洗工 作的减压阀等部件

拆除 ，

用临时短管代替
，

待冲洗后复位
。

3 ．

9
．

3 管道直饮水系统应采用 自来水进行冲洗
。

冲洗水流速宜大于 2 m ／s ，

冲洗时应保证 系统中每个环

节均能被冲洗到 。

系统最低点应设排水 口 ，

以保证系统中的冲洗水能完全排出
。

清洗标准为冲洗出口处

(循环管出口 ) 的水质与进水水质相同
。

3 ．

9
。

4 直饮水系统较大时
，

应利用管网中设置的阀门分区
、

分幢
、

分单元进行冲洗
。

3 ．

9
．

5 用户支管部分的管道使用前应再进行冲洗
。

3 ．

9
．

6 在系统冲洗的过程中
，

应同时根据水质情况进行系统的调试
。

3 ．

9
．

7 直饮水系统经冲洗后
，

应采用消毒液对管网灌洗消毒
。

消毒液可采用含 2 0
～

3 0 m ∥L 的游离氯

或过氧化氢溶液 ，

或其它合适消毒液
。

3 ．

9
．

8 循环管出水 口处的消毒液浓度应与进水 口相同
，

消毒液在管网中应滞留 2 4 h 以上
。

3 ．

9
．

9 管网消毒后
，

应使用直饮水进行冲洗
，

直至各用水点出水水质与进水口相同为止
。

3 ．

9
．

1 0 净水设备的调试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
。

石英砂
、

活性炭应经清洗后才能正式通水运行 ； 连接

管道等正式使用前应进行清洗消毒
。

3 ．

1O 饮用水供应

3 ．

1 0
．

1 饮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因建筑物性质 (或劳动性质) 和地区 的条件而异
，

详见表 3
．

10
．

1 。

表 3
．

1 0
．

1 饮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表

建筑物名称 单位 饮水定额 (L ) 小时变化系数 K

招待所 、

旅馆 每客人每 日 2
～

3 1
．

5

办公楼 每人每班 1
～

2 1
．

5

集体宿舍 每人每 日 1
～

2 1
．

5

教学楼 每学生每 日 1
～

2 2
．

0

医 院 每病床每 日 2
～

3 1
．

5

影 剧院 每观众每场 0
．

2 1
．

0

体育馆 (场) 每观众每 日 O
．

2 1
．

0

热车间 每人每班 3
～

5 1
．

5

一

般车间 每人每班 2
～

4 1
．

5

工 厂生活问 每人每班 1
～

2 1
．

5

注 ： 1 饮t}{j水包括开水
、

温水和冷饮水
。

2 小时变化系数系指饮水供应时间内的变化系数
。

3 ．

1 0
。

2 供应开水系统水温按 10 0 ℃ 计 ； 闭式开水系统水温按 10 5 cC 计 ； 温水系统水温按不大于 5 0 cC

计 ； 冷饮水可参照下述温度采用
，

高温环境重体力劳动 ： 14
～

18 ℃ ； 重体力劳动 ： 10
～

14 ℃ ； 轻体力劳

动 ： 7
～

10 CjC ；
一

般地区 ： 7
～

10 ℃ ； 高级饭店
、

餐馆
、

冷饮店 ： 4
．

5
～

7 c【=
。

3 ．

1 0
．

3 开水器的热源可选择 电
、

蒸汽
、

燃气和煤
。

设计时应优先选用电源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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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0
．

4 供应温水时
，

应将水加热煮沸再进行冷却后供应
。

3 ．

1 0
．

5 开水供应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开水器应装设温度计和水位计 ； 开水锅炉应装设温度计
，

必要 时还应装设沸水笛或安全阀
。

2 开水器的溢流管和泄水管不得与排水管道直接连接
。

3 开水器通气管应引至室外
。

4 配水水嘴宜为旋塞
。

5 、

开水管道应选用许用工 作温度大于 l0 0 ℃ 的金属管材
。

3 ．

1 0
．

6 饮水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喷嘴应倾斜安装并设有防护装置
，

管嘴孑L的高度应保证排水管堵塞时不被淹没
。

2 应使同组喷嘴压力
一

致
。

3 饮水器应采用不锈钢
、

铜镀铬或瓷质
、

搪瓷制品
，

其表面应光洁易于清洗
。

4 管道
、

配件
、

密封件
、

配水水嘴等选用材质均应耐温
、

耐压
、

符合食品级卫生要求
。

3 ．

1 0
．

7 饮水供应点的设置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不得设在易污染 的地点
，

对于经常产生有害气体或粉尘的车间
，

应设在不受污染的生活间或小

室内 。
．

2 位置应便于取用
、

检修和清扫
，

并应设 良好的通风和照明设施
。

3 楼房内饮水供应点的位置
，

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定
。

3 ．

1 0
．

8 开水 问
、

饮水处理 间应设 给水管
、

排污排水用地漏
。

给水管管径可按设计小时饮水量计算
。

开水器 、

开水炉排污
、

排水管道应采用金属排水管或耐热塑料排水管
。

3 ．

1 0
．

9 中小学
、

体育场 (馆) 等公共建筑设置饮水器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以温水或自来水为原水的饮水
，

应进行过滤和消毒处理
，

饮用水嘴处的水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 J 9 4 的规定
。

2 应设循环管道
，

循环回水应设消毒处理
。

3 ．

1 0
．

1 0 冷饮水的制备包括生水的过滤
、

消毒(预处理 )
、

冷冻贮存和运输
，

处理工 艺见图 3
．

10
．

10
—

1 。

对于饭店 、

餐馆
一

般采用成套定型产品
，

设备紧凑
、

占地面积小
、

效率高
。

对于工 业企业等为夏季劳保

冷饮水 (清凉饮料) 的制备
，

除上述 内容外
， 一

般还应加入调 味剂
。

制冷剂 调味剂

( a ) 集中制备容器分装

制冷剂 调味剂

冷饮水

( b ) 集中制备管道输送
图 3

．

1 O
．

1 O
一

1 冷饮水的制备
1 给水预处理 ： 包括过滤

、

消毒等
，

可采用活性炭
、

砂滤
、

电渗析
、

紫外线
、

加氯
、

臭氧等处理

方法 。

2 冷冻 ： 将预处理后 的自来水冷冻到要求的温度
，

对小型或分散供应系统来说
，

可采用成 品冷



饮 水
·

韶
·

水机 ，

用量较大的集中系统则采用制冷机制冷系统
，

如图 3
．

10
．

10
—

2 所示
。

冷却排水管

冷却进水管

图 3
．

1 0
．

1 0
—

2 单级压缩机制冷系统
l 一

压缩机 ； 2
一

油水分离器 ； 3
一

冷凝器 ； 4
一

干燥过滤器 ； 5
一

电磁阀；

6 一

汽液热交换器 ； 7
一

热膨胀阀； 8
一

分液头 ； 9
一

蒸发器 ； lO
一

高
、

低压力继电器 ；

I
l

一

流量调节阀 ； I2
一

玲饮水箱 ； l3
一

循环水泵 ； 14
一

给水处理装置

其制冷过程如下 ： 压缩机 1 将制冷剂蒸汽压缩
，

被压缩的制冷剂蒸汽经油水分离器 2 除油
，

进入 冷
凝器 3 (图式为水冷式

，

也有风冷式)
，

被冷凝成液体
，

经干燥过滤器 4 除去水分
，

以免结冰堵塞和减
少腐蚀 ，

经电磁阀 5 进入汽液热交换器 6
，

进
一

步冷却以提高过冷度和运行效率
，

经热膨胀阀 7 减压并

调节进入蒸发器的制冷剂流量
， 经分液头 8 进入蒸发器 9 ，

吸收冷饮水的热量而汽化
，

同时冷饮水被冷
冻降温 ，

经汽液热交换器 6 提高其过热度
，

以防压缩机
“

走潮车
”

重新被压缩机吸入
，

如此循环往复
。

3 调味剂由甜味料
、

酸味料
、

香料
、

防腐剂等组成
，

有时还充人二 氧化碳
。

对于重体力劳动和高

温场所的清凉饮料还应加入 一

定量的食盐
，

以补充 由于 出汗过多而造成体内失去的盐分
。

各种调味剂
(即所谓的母液) 由专门生产厂供应 ，

用户只需购买后加入
一

定比例的水调和即可



．

跗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撵水 (2 O O 9 年版)

4 排

4 ．

1 排水系统划分

4 。

1
．

1 生活排水通常分为生活污水和生活废水两部分
。

1 生活污水 ： 建筑物内日常生活中排泄的粪便污水
。

2 生活废水 ： 建筑物内日常生活中排放的洗涤水等
。

4 ．

1
．

2 建筑物内生活排水系统按排水水质可划分为污废合流和污废分流两种
。

1 污废合流 ： 建筑物内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合流后排至建筑物内处理构筑物或建筑物外
。

2 污废分流 ： 建筑物内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分别排至建筑物内处理构筑物或建筑物外
。

4 ．

1
．

3 建筑物内生活排水系统按通气方式可划分为不通气的排水系统
、

设有通气管的排水系统
、

特殊
单立管排水系统

、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等
。

其中
，

设有通气管的排水系统有 ： 仅设伸顶通气排水系统
、

专
用通气立管排水系统

、

环形通气排水系统
、

器具通气排水系统及 自循环通气排水系统等
。

特殊单立管排
水系统有采用混合器的单立管排水系统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

、

采用内螺旋管和旋流器的内螺旋管

单立管排水系统 (普通型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

加强型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等
。

1 设有通气管的排水系统 ：

1 ) 仅设伸顶通气排水系统 ： 排水管道采用普通排水管材及其配件
，

仅设伸顶通气管
。

2 ) 专用通气立管排水系统 ： 排水管道设有伸顶通气管和专用通气立管
。

3 ) 环形通气排水系统 ： 排水管道设有伸顶通气管和环形通气管
、

主通气立管或副通气立管
。

4 ) 器具通气排水系统 ： 排水管道设有伸顶通气管和器具通气管
、

环形通气管
、

主通气立管
。

5 ) 自循环通气排水系统 ： 排水管道不设伸顶通气管
，

但设有专用通气立管或主通气立管和环形通

气管 。

通气立 管在顶端
、

层间与排水立管相连
，

在底端与排出管连接
，

通过相连的通气管道迂回补气平

衡排水时管道内产生的正负压
。

典型的设有通气管的排水系统接管模式见图 4
．

1
．

3
一

l 。

环形通气管

(a ) 专用通气立管排水系统 (b ) 环 形 通 气排水系统 ( c ) 器具通气排水系统 (d ) 自循环通气排水系统

图 4
．

1
．

3
—

1 典型的设有通气管的排水系统接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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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 排水管道的管件特殊
、

管材特殊或管件管材都特殊的单根排水立 管的排
水系统 。

1 )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 ： 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连接的上部管件采用苏维托特殊管件的特殊单

立管排水系统 。

简称苏维托系统
。

2 ) 普通型内螺旋管排水系统 ： 排水立管采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内螺旋管
，

排水横支管与排
水立管连接的上部特殊管件采用旋转进水型管件的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

简称内螺旋管系统
。

普通型 内
螺旋管系统的螺旋管内壁有 6 条凸状螺旋肋

，

螺距约 2 m ，

上部旋转进水的管件 (旋流器) 无扩容
。

3 ) 加强型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 排水立管采用加强型螺旋管
，

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连接的上

部特殊管件采用旋转进水型管件的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

简称加强型螺旋管系统
。

加强型螺旋管系统的
内螺旋管螺旋肋数量是普通型的 1

．

0
～

1
．

5 倍
，

螺距缩小 1／2 以上
，

旋流器有扩容且有导流叶片
。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具体组成见第 4
．

1 1 节
。

3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 ： 利用真空泵维持真空排水管道内的负压
，

将卫 生 器具和地漏的排水收集传

输至真空罐
，

通过排水泵排至室外管网的全封闭的排水系统
。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通常由真空泵站 (其 中包括真空泵 、

真空罐
、

排水泵
、

控制柜等)
、

真空管网
、

真空便器 (包括真空坐便器
、

真空蹲便器)
、

真空地漏
、

真空污水 收集传输装置 (用于洗脸盆
、

小便

斗 、

洗涤盆
、

浴盆
、

净身盆等器具排水的收集和传输) 及伸顶通气管或通气滤池等组成
。

图 4
．

1
．

3
—

2

为室内真空排水系统组成示意
。

通气帽
、

《

玛 ‘／ z _，■ ～ t Ⅳ ≯ Z 心 g ， ， ^ Z ， ， 跗 甜 井 ／ * 幅 州 ≯ g ，嘻 Z ， ， ^ ≯ ， ， 吖 ^ ， * ， 橼 Z V ， X “ Z ，Z ， ‘

》
伸项通气管

， -，Z ，0 ，， Z ^ ≯，

，
te、 ， “ ＼ ， 0 ＼

一

／ 0 、 ， 讳 、 d ，、

真空坐便器

，一'厶
一

厂 坠

真空蹲便器 真空地#

?

I 小便器
；
l̂ n 门

f
洗手刽 拖布洲

＼吊项

真空污水收集传输装b 0 I 上
材

，一舟 ＼

、

IY Y Y n删 炒
● 憾 F ， Z ，：“ ， “ Ⅳ 扣 ， 狰 厶 州 y X ^ Z y ， j ， ■

／
毋 、 ／真空污水收集传输装 霞

真空坐便器 真空地漏 网
房 f

洗农机 l

i 己 l
i
I门 n

队
吸气 阀 通气管

0 0

／

真空罐

刊

，
《

＼

必 『1 刊 Q lj
‘W 心 ， ， ，≯ Z ，， ，■ ’Ⅳ ，

、 ^

也Ⅲ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0 、 ，“ ＼ 1

咝玉曲
厨房洗涤柽

蚓 皂 真空坐便器 真空地目

I
嗣 L

J L

I彳，同J 撼
e■≯Z Ⅳ F Ⅳ ^

接至室：

谢
， ，掰 Ⅳ * ，* 惴 '

＼ 『

照空污水收集传输装置 真空污水收集传输装置＼ 真空泵／ ＼排水泵

图 4
．

1
．

3
—

2 室内真空排水系统组成示意

4 ．

1
．

4 建筑物内雨水管道应与生活排水管道分别设置
，

单独排出
。

4 ．

1
．

5 建筑物外小区排水分为分流制和合流制两种体制
。

1 分流制 ： 用不同管渠分别收纳小区内生活排水和雨水的排水方式
。

2 合流制 ： 用同
一

管渠收纳小区内生活排水和雨水的排水方式
。

3 新建小区应采用生活排水与雨水分流制排水
。

4 ．

2 排水系统选择

4 ．

2
．

1 建筑物内生活排水系统的选择
，

应根据排水性质及污染程度
，

结合室外排水体制和有利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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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与处理要求确定
。

1 当建筑物采用非市政中水的中水系统时
，

所选用的原水系统的排水宜按排水水质分流排出
。

2 当有污水处理厂时
，

生活废水与生活污水宜合流排出
。

当生活污水需经化粪池处理 时 ，

其生活

污水宜与生活废水分流排出 。

4 ．

2
．

2 下列情况下 的建筑排水应单独排至水处理或 回收构筑物 ：

1 职工 食堂
、

营业餐厅 的厨房排水及含有大量油脂的生活废水
。

2 机械 自动洗车台冲洗水
。

3 超过排放标准
、

含有大量致病菌
、

放射性元素的医院污水
。

4 排水温度超过 4 O CC 的锅炉
、

水加热器等设备的排污水
。

5 重复利用的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
、

空调系统冷凝水
。

6 中水系统需要 回用的生活排水
。

7 实验室有害有毒废水
。

4 ．

2
．

3 公共餐饮业厨房废水不宜与生活污水合用室内排水管道
。

如需合用时
，

厨房废水必须先经过隔

油处理 。

4 ．

2
．

4 当卫 生 问的器具排水管及排水支管要求不穿越本层结构楼板到下层空间时
，

应采用建筑同层排

水系统 。

4 ．

2
．

5 排水系统通气方式的选择
，

可按第 4
．

8 节确定
。

4 ．

2
．

6 建筑物内生活排水
一

般采用重力排水
。

当无条件重力 自流排出时
，

可利用水泵提升压力排水
。

在特殊情况下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

可采用真空排水 的方式
。

4 ．

3 卫生器具和卫生间

4 ．

3
．

1 卫 生器具及附件的材质和技术要求
，

均应符合现行的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

所选 自带水封的器

具 (包括存水弯 ) 应符合第 4
．

13 节水封的有关要求
，

4 ．

3
．

2 卫 生 器具的安装高度
，

宜按表 4
．

3
．

2 确定
。

表 4
。

3
．

2 卫 生器具的安装高度

序号 卫生器具名称

卫生器具边缘离地面高度 (m m )

居住和公共建筑 幼儿园

l

2

3

4

5

6

7

8

9

1O

架字式污水盆 (池) (至上边缘)
落地式污水盆 (池) (至上边缘)

洗涤俞 (池) (至 』二边缘 )
洗于盆 (池 ) (至 卜边缘 )

洗脸盆 (池 ) (至 ．

}j边缘 )
豫洗槽 (池) (至上边缘 )

浴盆 (池 ) (至 卜边缘 )

残障人用 (至上边缘 )

按摩浴盆 (至上边缘 )

淋浴盆 (至上边缘 )

蹲 、

坐式大便器 (从台阶面至高水箱底 )
蹲式大便器 (从 台阶而至低水箱底 )

坐式大便器 (至低水箱底 )

外露排出管式
虹吸喷射式
冲落式

旋涡连体式

8O 0
5 0 O

80 0

80 O

8O 0

80 0

4 80

4 5 0

4 5 0

l0 0

18O 0

9 O 0

5 10

4 7 O

5 10

2 50

80 O

5 0 0

80 0

50 0

5 00

5O 0
_ _ — —

J _ — —

J _ — —

●， — —

l80 0

9 O 0

— _ 一 — —

3 7 0
_ _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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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3
．

2

序号 卫生器具名称

卫生器具边缘离地面高度 (m m )

居住和公共建筑 幼儿园

1 l

12

13

14

15

16

17

l8

19

坐 式大便器 (至上边缘)
外露排出管式

旋涡连体式

残障人用

蹲便器 (至上边缘)

2 踏步
1 踏步

大便槽 (从台阶面至冲洗水箱底)

立式小便器 (至受水部分上边缘)
挂式小便器 (至受水部分上边缘)

小便槽 (至 台阶面)

化验盆 (至上边缘)

净身器 (至上边缘))

饮水器 (至上边缘)

4 O 0

3 6 0

4 5 0

3 2 0

2 0 o ～

2 7 0

≥ 2 0 0 0

10 0

6 0 0

2 0 0

8 O 0

3 6 0

l0 0 O

一

_ _ _ — —

H ‘ _ 一

1 _ — —

- 一

J _ _ — —

4 5 O

15 0
— — J _

_ _ _ — —

一 ’ — —

注 ： 1 老年人居住建筑的便器安装高度不应低于 0
．

4 m ，

浴盆外缘距地高度宜小于 0
．

4 5 m 。

2 建筑物无障碍设计的坐便器高应为 0
．

4 5 m ，

小便器下口距地面不应大于 O
．

5 m 。

4 ．

3
．

3 建筑物的厕所
、

盥洗室
、

浴室不应直接布置在餐厅
、

食品加工
、

食品贮存
、

医药
、

医疗
、

变配

电室 、

发电机房
、

电梯机房
、

生活饮用水池
、

游泳池等有严格卫 生要求或防水
、

防潮要求用房的上层
。

4 ．

3
．

4 住宅卫 生 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
、

起居室 (厅 )
、

厨房和餐厅的上层
，

并不宜布置
在本套内的卧室 、

起居室 (厅 )
、

厨房和餐厅的上层
，

如必须布置时
，

均应有防水
、

隔声和便于检修的

措施 。

4 ．

3
．

5 卫 生 间应根据设置场所
、

使用对象
、

建筑标准和排水系统形式
，

选用卫生器具的类型
、

数量
，

合理布置 ，

并应符合现行的有关设计标准
、

规范或规定的要求
。

4 ．

3
．

6 卫 生间布置应考虑给排水立管的位置
。

排水立管明装或在管道井
、

管窿内暗装时
，

均应便于清通
。

4 ．

3
．

7 当采用同层排水时
，

卫生 器具及卫 生 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同层排水的敷设方式
、

结构形式
、

降板区域
、

管井设置
、

卫 生 器 具 布置等应与建筑设计各相关

专业协调后确定 。

2 采用沿墙敷设方式时
，

大便器
、

小便器和净身盆应选用后排式或壁挂式
，

宜采用配套的支架或

隐蔽式支架 。

浴盆及淋浴房宜采用内置水封的排水附件
，

地漏宜采用内置水封的直埋式地漏
。

水封深度
不得小于 5 0 m m 。

卫生 器具布置应便于排水管道的连接
，

接人 同
一

排水横支管的卫 生 器 具宜沿同
一

墙面
或相邻墙面依次布置

。

大便器宜靠近立管布置
，

地漏 (如需设 置 ) 宜靠近排水立管布置并单独接入立

管 。

卫生问楼板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并设防水层
。

3 采用地面敷设方式时
，

大便器宜选用下排式或后排式
。

排水汇集器断面应保证 汇集器内的水流
不会回流到汇集器上游管道内

。

卫 生 器具布置在满足管道敷设和施工 维修等要求的前提下宜尽量缩小降
板的区域

。

降板区域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

降板区域的结构楼板面和完成地面均应采取有效的防

水措施 。

4 ．

3
．

8 当采用室内真空排水系统时
，

应根据系统使用必须安全
、

卫 生
、

可靠
、

便于维护 的原则选择设

备和配套产品
。

卫 生 问内的卫 生器具及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大便器应采用配有真空阀
、

冲水阀和控制按钮等的专用真空坐便器或真空蹲便器
。

2 地漏应采用设有污水收集室
、

真空传输装置等的专用真空地漏
。

3 洗脸盆
、

小便斗
、

洗涤盆
、

浴盆
、

净身盆等采用重力排水的卫 生 器具
，

需在接入真空管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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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水支管上配设带收集室
、

真空阀
、

感应及通气装置的真空污水收集传输装置
。

4 ．

4 排水管道水力计算

4 ．

4
．

1 卫 生器具排水的流量
、

当量和排水管的管径应按表 4
．

4
。

1 确定
。

表 4
．

4
．

1 卫 生器具排水流量
、

当量和排水管的管径

序号 卫 生器具名称 排水流量 ( I／s ) 当量 排水管管径 (
m m )

1

2

3

4

5

6

7

8

9

l0

1 1

12

13

14

15

16

洗涤盆 、

污水盆 (池 )
餐厅 、

厨房洗菜盆 (池 )
单格洗涤盆 (池 )

双格洗涤盆 (池 )

盥洗槽 (每个水嘴)

洗手盆

洗脸盆

浴盆

淋浴器

大便器

冲洗水箱

自闭式冲洗阀

医用倒便器

小便器

自闭式冲洗阀

感应式冲洗阀

大便槽
≤ 4

个蹲位
>
4 个蹲位

小便槽 (每米长 )

自动冲洗水箱

化验盆 (无塞 )

净身器

饮水器

家用洗衣机

O ．

3 3

O ．

6 7

1 ．

0 0

0 ．

3 3

O ，

l0

O ．

2 5

1 ．

0 0

0 ．

15

1 ．

5 O

1 ．

2 0

1 ．

5 O

0 ．

10

0 ．

1O

2 ．

5 O

3 ．

0 0

0 ．

17

O 。

20

0 ．

10

0 ．

0 5

0 ．

5 O

1 ．

O 0

2 ．

O 0

3 ．

0 0

1 ．

0 0

0 ．

30

0 ．

7 5

3 ．

0 0

0 ．

4 5

4 ．

50

3 ．

60

4 ．

5 0

0 ．

3 0

0 ．

3 0

7 ．

5 O

9 ．

0 O

0 ．

5 O

0 ．

6 O

0 ．

3 0

0 ．

15

1 ．

5 0

50

50

50

5O ～

7 5

32 ～

5O

3 2 ～

5 0

50

5 0

1O 0

10 O

10 O

4 0 ～

5O

4 0 ～

50

10 0

150

4 0 ～

5 0

4 0 ～

50

2 5 ～

50

50

注 ： 下排水 的家用洗衣机排水软管直径为 3 O m m ，

上排水的家用洗衣机排水软管 内径为 l9 m m 。

4 ．

4
．

2 住宅
、

宿舍 ( I
、

Ⅱ类)
、

旅馆
、

宾馆
、

酒店式公寓
、

医院
、

疗养院
、

幼儿园
、

养老院
、

办公
楼 、

商场
、

图书馆
、

书店
、

客运中心
、

航站楼
、

会展中心
、

中小学教学楼
、

食堂或营业餐厅等建筑生活

排水管道设计秒流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q 。， = 0
．

12 d

~／Ⅳ
。 + g 。 。。

(4
．

4
．

2 )

式中 g 。
— —

计算管段排水设计秒流量 (I／ s ) ；

，v
。 — —

计算管段的卫 生器具排水当量总数；

d — —

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
，

按表 4
．

4
．

2 确定 ；

q ⋯
— —

计算管段上最大的
一

个卫 生 器具的排水流量 (L ／s )
，

按表 4
．

4
．

1 取值
。

表 4
．

4
。

2 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 o ( 值

建筑物名称 住宅

、

宿舍 ( I
、

Ⅱ类 )
、

宾馆
、

酒 店式 公 寓
、

医

院 、

疗养院
、

幼儿园
、

养老院的 胆生 问
旅馆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公共盥洗室和厕所间

d

伉 1
．

5 2
．

0 ～

2
．

5

注 ： 如计算所得流量值大于该管段上按卫 生 器具排水流量累加值时
，

应按卫生器具排水流量累加值计



排 水
·

占9
·

4 ．

4
．

3 宿舍 (Ⅲ
、

Ⅳ类)
、

工 业企业生活问
、

公共浴室
、

洗衣房
、

职工 食堂或营业餐厅的厨房
、

实验
室 、

影剧院
、

体育场馆等建筑的生活排水管道设计秒流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g 。 =

∑g nn o 6 (4
．

4
．

3 )
式中 g 。

— —

计算管段排水设计秒流量 (L ／s ) ；

％ — —

同类型的
一

个卫 生器具排水流量 ( I／s ) ；

‰ — —

同类型卫 生 器具数 ；

6 — —

卫 生器具的同时排水百分数
，

按第 2
．

4
．

10 条的表 2
．

4
．

10
—

1
～

3 采用
。

冲洗水箱大便器的
同时排水百分数应按 12 ％ 计算

。

注 ： 当计算值小于该管段上
一

个最大卫 生器具的排水流量时
，

应按
一

个最大卫生器具的排水流量计算
。

4 ．

4
。

4 排水横管的水力计算
，

应按下式计算 ：

g b = A
· 影 (4

．

4
．

4
—

1 )
口 ：

上尺手声 (4
．

4
．

4
—

2 )
口 =

— —

K ’ 』‘ 【斗
．

斗
．

q
—

Z J
n

式中 g 。
— —

计算管段排水设计秒流量 (m 。／s ) ；

A — —

管道在设计充满度的过水断面 (m 。) ；

口 — —

流速 (In／s ) ；

尺 — —

水力半径 (m ) ；

， — —

水力坡度
，

采用排水管的坡度 ；

儿 — —

粗糙系数
。

铸铁管为 0
．

O 13 ； 钢管为 0
．

O 12 ； 塑料管为 0
．

0 0 9 。

4 ．

4
．

5 建筑物内生活排水铸铁管道的坡度和最大设计充满度
，

宜按表 4
．

4
．

5 确定
。

表 4
．

4
．

5 生活排水铸铁管道的坡度和最大设计充满度

管径 (m m ) 通用坡度 最小坡度 最大设计充满度

5 O

7 5

10 0

l2 5

15 O

2 0 O

O ．

0 3 5

O ．

O 2 5

O ．

0 2 0

0 ．

0 15

0 ．

0 lO

O ．

O O 8

0 ．

O 2 5

0 ．

0 15

0 ．

0 12

0 ．

0 10

0 ．

0 O 7

O ．

0 0 5

O ．

5

0 ．

5

O ．

5

O ．

5

0 ．

6

O ．

6

4 ．

4
．

6 建筑物内建筑排水塑料管采用粘接
、

熔接连接的排水横支管的标准坡度应为 0
．

0 2 6 。

胶圈密封
连接的排水横管的坡度可按表 4

．

4
．

6 调整
。

表 4
．

4
．

6 建筑排水塑料管排水横管的最小坡度
、

通用坡度和最大设计充满度

外径 (m m ) 通用坡度 最小坡度 最大设计充满度

50

7 5

90

l 10

12 5

l6 0

2 0 O

2 50

3 15

0 ．

0 2 5

O ．

O 15

O ．

O 15

0 ．

0 l2

0 ．

0 1O

0 ．

0 O 7

O ．

O 0 5

O ．

O O 5

0 ．

0 0 5

O ．

0 12

O ．

0 0 7

0 ．

0 0 6

O ．

0 O 4

0 ．

0 0 3 5

O ．

0 0 3

0 ．

0 0 3

0 ．

O O 3

O ．

0 0 3

0 ．

5

0 ．

5

0 ．

5

O ．

5

0 ．

5

0 ．

6

0 ．

6

O ．

6

0 ．

6

4 ．

4
。

7 建筑物内生活排水铸铁管道横管的水力计算
，

可按表 4
．

4
．

7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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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7 铸铁排水管横管水力计算表 (n = 0
．

0 1 3 )

坡度

h／D = 0
．

5 h／D
= 0

．

6

D N 5 O D N 7 5 D N 10 0 D N 12 5 D N 150 D N 2 00

Q V Q V Q V Q V Q V Q V

0 ．

0 0 5

O ．

0 0 6

O ．

0 0 7

0 ．

0 0 8

0 ．

OHO9

0 ．

O 10

0 ．

0 l2

O ．

0 15

O ．

0 2 O

0 ．

0 2 5

0 ．

0 30

0 ．

0 3 5

0 ．

O 4 0

0 ．

0 4 5

O ．

0 5 O

O ．

0 5 5

0 ．

0 6 O

0 ．

O 6 5

0 ．

O 7 0

0 ．

0 7 5

0 ．

0 8 0

0 ．

64

0 ．

7 0

0 ．

7 6

0 ．

8 1

0 ．

8 6

0 ．

9 1

O ．

9 5

1 ．

0 0

1 ．

0 4

1 ．

0 8

1 ．

1 1

1 ．

15

0 ．

6 6

O ．

7 2

O ．

7 8

O ．

8 3

0 ．

8 8

0 ．

9 3

0 ．

9 7

1 ．

O 1

1 ．

O 6

1 ．

10

1 ．

13

1 ．

17

1 ．

4 7

1 ．

7 0

1 ．

90

2 ．

0 8

2 ．

2 4

2 ．

4 0

2 ．

5 4

2 ．

6 8

2 ．

8 1

2 ．

9 4

3 ．

0 6

3 ．

17

3 ．

2 8

3 ．

3 9

O ．

6 6

0 ．

7 7

0 ．

8 6

0 ．

9 4

1 ．

0 2

1 ．

0 9

1 ．

15

1 ．

2 1

1 ．

2 7

1 ．

3 3

1 ．

3 8

1 ．

4 4

1 ．

4 9

1 ．

54

2 ．

8 3

3 ．

16

3 ．

6 5

4 ．

0 8

4 ．

4 7

4 ．

8 3

5 ．

17

5 ．

4 8

5 ．

7 8

6 ．

0 6

6 3 3

6 ．

5 8

6 ．

8 3

7 ．

0 7

7 ．

3 1

0 ．

7 2

O ．

8 1

0 ．

9 3

1 ．

0 4

1 ．

14

1 ．

2 3

1 ．

3 2

1 ．

4 0

1 ．

4 7

1 ．

5 4

1 ．

6 1

1 ．

6 8

1 ．

7 4

1 ．

80

1 ．

86

4 ．

6 8

5 ．

13

5 ．

7 4

6 ．

6 2

7 ．

4 0

8 ．

1 1

8 ．

7 6

9 ．

3 7

9 ．

9 3

10 ．

4 7

10 ．

9 8

1 1 ．

4 7

l 1 ．

94

12 ．

3 9

12 ．

82

13 ．

2 4

O ．

7 6

0 ．

84

0 ．

9 3

1 ．

0 8

1 ．

2 1

1 ．

3 2

1 ．

4 3

1 ．

5 3

1．

6 2

1 ．

7 l

1 ．

7 9

1 ．

87

1 ．

9 5

2 ．

O 2

2 ．

0 9

2 ．

16

8 ．

5 6

9 ．

15

9 ．

7 1

10 ．

2 3

1 1 ．

2 1

12 ．

5 3

14 ．

4 7

16 ．

18

17 ．

7 2

19 ．

14

2 0 ．

4 6

2 1 ．

7 0

2 2 ．

8 8

2 4 ．

O O

2 5 ．

O 6

2 6 ．

0 9

27 ．

0 7

2 8 ．

0 2

2 8 ．

94

0 ．

7 7

0 ．

8 3

0 ．

8 8

0 ．

9 2

1 ．

0 l

1 ．

13

1 ．

3 1

1 ．

4 6

1 ．

6 0

1 ．

7 3

1 ．

85

1 ．

9 6

2 ．

0 7

2 ．

17

2 ．

2 6

2 ．

3 6

2 ．

4 5

2 ．

5 3

2 ．

6 1

15 ．

5 8

17 ．

0 7

18 ．

4 4

19 ．

7 1

2 0 ．

9 0

2 2 ．

0 4

2 4 ．

14

2 6 ．

9 9

3 1 ．

16

3 4 ．

84

3 8 ．

17

4 1 ．

2 2

4 4 ．

0 7

4 6 ．

7 4

4 9 ．

2 7

5 1 ．

6 8

5 3 ．

9 8

5 6 ．

18

5 8 ．

30

6 0 ．

35

6 2 ．

3 3

0 ．

7 9

0 ．

87

0 ．

94

1 ．

0 0

1 ．

0 6

1 ．

12

1 ．

2 3

1 ．

37

1 ．

5 8

1 ．

7 7

1 ．

9 4

2 ．

O 9

2 ．

2 4

2 ．

3 8

2 ．

50

2 ．

6 3

2 ．

7 4

2 ．

8 5

2 ．

9 6

3 ．

07

3 ．

17

注 ： 表中： Q
一

排水流量 (1／s )
， v

一

流速 ( tn／s )
， D N

一

铸铁排水管公称直径 (m m )
。

4 ．

4
．

8 建筑物内塑料排水管道横管的水力计算
，

可按表 4
．

4
．

8
一

l 和表 4
．

4
．

8
—

2 取值
。

建筑小区室外

生活排水塑料管道的水力计算 ，

见第 4
．

17 节有关内容
。

表 4
。

4
．

8
—

1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 稀管水力计算表 (n = O
．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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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4
．

8
—

1

坡度

h／D = 0
．

5 h／D = 0
．

6

d rL50 d n 7 5 d n 9 0 d n 10 d n 2 5 d n l6 0

Q V Q V Q V Q V Q V Q V

0 ．

0 20

0 ．

0 2 5

O ．

0 2 6

0 ．

0 3O

O ．

0 3 5

0 ．

O 40

O ．

04 5

0 ．

0 50

0 ．

O 5 5

O ．

0 6 0

0 ．

0 65

0 ．

0 70

0 ．

0 7 5

0 ．

0 80

0 ．

6 7

O ．

7 4

0 ．

7 6

0 ．

8 1

0 ．

8 8

O ．

94

1 ．

0 0

1 ．

0 5

1 ．

1O

1 ．

15

1 ．

2 0

1 ．

2 4

1 ．

29

1 ．

3 3

O ．

8 0

0 ．

9 0

0 ．

9 1

O ．

9 8

1 。

0 6

1 ．

13

1 ．

2 0

1 ．

2 7

1 ．

3 3

1 ．

3 9

1 ．

4 4

1 ．

5 0

1 ．

5 5

1 ．

60

2 ．

0 7

2 ．

3 l

2 ．

36

2 ．

5 3

2 ．

7 4

2 ．

9 3

3 ．

1O

3 ．

2 7

3 ．

4 3

3 ．

5 8

3 ．

7 3

3 ．

8 7

4 ．

0 1

4 ．

14

1 ．

0 6

1 ．

19

1 ．

2 1

1 ．

30

1．4 l

1 ．

5 0

1 ．

5 9

1 ．

6 8

1 ．

7 6

1 ．

84

1 ．

9 2

1 ．

9 9

2 ．

0 6

2 ．

13

3 ．

2 7

3 ．

6 6

3 ．

7 3

4 ．

0 1

4 。

3 3

4 ．

6 3

4 ．

9 1

5 ．

17

5 ．

4 3

5 ．

6 7

5 ．

90

6 ．

12

6 ．

34

6 ．

5 4

1 ．

19

1 ．

3 3

1 ．

36

1 ．

4 6

1 ．

5 8

1 ．

6 9

1 ．

7 9

1 ．

8 9

1 ．

9 8

2 ．

0 7

2 ．

15

2 ．

2 3

2 ．

3 1

2 ．

3 8

5 ．

80

6 ．

4 8

6 ．

6 1

7 ．

1O

7 ，

6 7

8 ．

2 0

8 ．

7 0

9 ．

17

9 ．

6 1

l0 ．

o 4

l0 ．

4 5

10 ．

8 5

1 1 ．

2 3

l 1 ．

6 0

1 ．

3 8

1 ．

5 4

1 ．

5 7

1 ．

6 8

1_8 2

1 ．

9 5

2 ．

O 6

2 ．

17

2 ．

2 8

2 ．

3 8

2 ．

4 8

2 ．

57

2 ．

6 6

2 ．

7 5

8 ．

3 1

9 ．

3O

9 ．

4 8

10 ．

18

l 1 ．

0 0

1 1 ．

7 6

12 ．

4 7

13 ．

15

l3 ．

7 9

14 ．

4 O

14 ．

9 9

15 ．

5 6

16 ．

10

l6 ．

6 3

1 ．

5 1

1 ．

6 8

1 ．

7 2

1 ．

84

1 ．

9 9

2 ．

13

2 ．

2 6

2 ．

3 8

2 ．

5 0

2 ．

6 1

2 ．

7 l

2 ．

8 2

2 ．

9 1

3 ．

0 1

2 1 ．

6 5

2 4 ．

2 0

2 4 ．

6 8

2 6 ．

5 1

2 8 ．

6 4

30 ．

6 2

3 2 ．

4 7

3 4 ．

2 3

3 5 ．

9 0

3 7 ．

5 0

3 9 ．

0 3

1 ．

9 0

2 ．

13

2 ．

17

2 ．

3 3

2 ．

5 2

2 ．

6 9

2 ．

8 6

3 ．

0 1

3 ．

16

3 ．

3 0

3 ．

4 3

注 ： 表中： Q
一

排水流量 (L／s )
， v

一

流速 ( n l／s )
， d n

一

塑料排水管公称外径 (m m )
。

表 4
．

4
．

8
—

2 建筑排水高密度聚乙烯管水力计算表 (n = O
．

O 0 9 )

坡度

h／D = 0
．

5 h／D
= 0

．

6

d n 5 0 d n 7 5 d n 9 0 d n 1 l0 d n 12 5 d 玎 l6 O

Q V Q V Q V Q V Q V Q V

0 ．

0 0 3

0 ．

00 35

O ．

0 04

0 ．

o 0 5

O ．

00 6

0 ．

o 07

O ．

0 0 8

0 ．

00 9

0 ．

0 10

0 ．

O l2

0 ．

O 15

0 ．

O 2 0

0 ．

0 25

0 ．

0 2 6

O ．

0 30

0 ．

O 35

0 ．

O 40

0 ．

O 4 5

0 ．

0 5 O

0 ．

0 5 5

0 ．

0 6 0

0 ．

O 6 5

O ．

0 7 0

O ．

O 7 5

0 ．

0 80

O ．

4 6

0 ．

5 1

0 ．

5 9

O ．

6 6

0 ．

6 7

O ．

7 2

0 ．

7 8

0 ．

84

0 ．

8 9

0 ．

9 3

0 ．

9 8

1 ．

0 2

1 。

O 7

1 ．

1 1

1 ．

14

1 ．

18

0 ．

6 0

O ．

6 7

O ．

7 8

0 ．

87

O ．

8 9

O ．

9 5

1 ．

0 3

1 ．

1O

1 ．

17

1 ．

2 3

1 ．

2 9

1 ．

3 5

1 ．

4 0

1 ．

4 5

1 ．

5 1

1 ．

5 5

1 ．

16

I ．

24

1 ．

32

1 ．

39

1 ．

5 2

1 ．

7 0

1 ．

9 6

2 ．

19

2 ．

24

2 ．

4 O

2 ．

5 9

2 ．

7 7

2 ．

94

3 ．

10

3 ．

2 5

3 ．

4 0

3 ，

54

3 ．

6 7

3 ．

80

3 ．

9 2

0 ．

6 2

0 ．

6 6

O ．

7 0

0 ．

7 4

0 ．

8 1

0 ．

9 0

1 ．

0 5

1 ．

17

1 ．

2 O

1 ．

2 8

1 ．

3 9

1 ．

4 8

1 ．

5 7

1 ．

6 6

l|7 4

1 ．

82

1 ．

89

1 ．

9 6

2 ．

O 3

2 ．

10

1 ．

7 6

1 ．

9 0

2 ．

0 3

2 ．

15

2 ．

2 7

2 ．

4 9

2 ．

7 8

3 ．

2 1

3 ．

5 9

3 ．

6 6

3 ．

9 3

4 ．

2 5

4 ．

5 4

4 ．

8 1

5 ．

O 8

5 ．

3 2

5 ．

5 6

5 ．

7 9

6 ．

0 1

6 ．

2 2

6 ．

4 2

0 ．

6 5

0 ．

7 0

O ．

7 5

0 ．

80

O ．

84

O ．

9 2

l|0 3

1 ．

19

1 ．

3 3

1 ．

35

1 ．

4 5

1 ．

5 7

1 ．

6 8

1 ．

7 8

】．

8 8

1 ．

9 7

2 ．

0 6

2 ．

14

2 ．

2 2

2 ．

3 0

2 ．

3 7

2 ．

4 6

2 ．

7 5

3 ．

0 1

3 ．

2 6

3 ．

4 8

3 ．

6 9

3 ，

8 9

4 ．

2 6

4 ．

7 7

5 ．

5 0

6 ．

15

6 ．

2 8

6 ．

74

7 ．

2 8

7 ．

7 8

8 ．

2 6

8 ．

7 0

9 ．

13

9 ．

5 3

9 ．

9 2

10 ．

30

10 ．

6 6

I 1 ．

0 l

0 ．

6 1

0 ．

6 8

0 ．

7 4

0 ．

80

0 ．

86

O ．

9 1

0 ．

9 6

1．O 5

1 ．

18

1 ．

3 6

1 ．

5 2

1 ．

5 5

1 ．

6 6

1 ．

80

1 ．

9 2

2 ．

o4

2 ．

15

2 ．

2 5

2 ．

3 5

2 ．

4 5

2 ．

54

2 ．

6 3

2 ．

7 2

3 ．

2 3

3 ．

4 6

3 ．

8 6

4 ．

2 3

4 ．

5 7

4 ．

8 9

5 ．

19

5 ．

4 7

5 ．

9 9

6 ．

6 9

7 ．

7 3

8 ．

64

8 ．

8 1

9 ．

4 7

10 ．

2 3

l0 ．

9 3

1 1 ．

5 9

12 ．

2 2

12 ．

82

l3 ．

39

l3 ．

9 4

14 ．

4 6

14 ．

9 7

15 ．

4 6

O ．

6 2

0 ．

6 6

O ．

7 4

0 ．

8 1

0 ．

8 7

0 ．

9 3

O ．

9 9

1 ．

0 5

1 ．

14

1 ．

2 8

1 ．

4 8

1 ．

6 5

1 ．

6 9

1 ．

8 l

1 ．

9 6

2 ．

0 9

2 ．

2 2

2 ．

34

2 ．

4 5

2 ．

5 6

2 ．

6 6

2 ．

7 7

2 ．

8 6

2 ．

9 6

7 ，

7 5

10 ．

9 6

8 ．

9 5

10 ．

0 1

10 ．

9 6

1 1 ．

8 4

12 ．

6 6

13 ．

4 3

14 ．

15

15 ．

5 l

17 ．

34

2 0 ．

0 2

2 2 ．

3 8

2 2 ．

8 2

2 4 ．

5 2

2 6 ．

4 8

2 8 ．

3 l

30 ．

O 3

3 1 ．

6 5

3 3 ，

2 0

34 ．

6 7

O ．

7 2

0 ．

7 8

0 ．

8 4

0 ．

9 3

1 ．

0 2

l- 10

1 ．

18

1 ．

2 5

1 ．

32

1 ．

4 5

1 ．

6 2

1 ．

8 7

2 ．

0 9

2 ．

13

2 ．

2 9

2 ．

4 7

2 ．

64

2 ．

8 0

2 ．

9 5

3 ．

1O

3 ．

2 3

滓 ： 表中： Q
一

排水流量 (L／s )
， v

一

流速 (n ∥ s )
， d n

一

塑料排水管公称外径 (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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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

9 生活排水立管 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
，

应按表 4
．

4
．

9 确定
。

但立管管径不得小于所连接的横支管

管径 。

表 4
．

4
．

9 生活排水立管最大设计排水能力

排水立管 系统类 型

最大设计通水能力 ( I／s )

排水立管管径 (m m )

5 0 7 5 1O 0 ( 1 10 1 12 5 15 0 ( 16 0 )

伸顶通气 立管与横支管连接配件

90 。

顺水三i通 0
．

8 1
．

3 3
．

2 4
．

0 5
．

7

4 5 。

斜三 通 1
．

0 1
．

7 4
．

0 5
．

2 7
．

4

专用通气

专用通气管 7 5 m m

结合通气管每层连接 5
．

5

结合通气管隔层连接 3
．

0 4
．

4

专用通气管 10 0 m m

结合通气管每层连接 8
．

8

结合通气管隔层连接 4
．

8

主 、

副通气立管 + 环形通气管 1 1
．

5

自循环通气 专用通气形式
4 ．

4

环 形通气形式 5
．

9

特殊单立管

混合器 4
．

5

内螺旋管 + 漩流器
普通 型 1

．

7 3
．

5 8
．

O

加 强型 6
．

3

注 ： 排水层数在 l5 层 以上时
，

宜乘 0
．

9 系数
。

4 ．

4
．

1 0 建筑底层无通气 的排水管道与其楼层管道分开单独排出时
，

其排水横支管管径可按表 4
．

4
．

10

确定 。

表 4
．

4
．

1 0 无通气的底层单独排 出的横支管最大设计排水能力

排水横支管管径或外径 (m m ) 5 0 7 5 10 O ( 1 10 ) l2 5 15 0 (16 0 )

最大设计排水能力 ( I／s ) 1
．

0 1
．

7 2
．

5 3
．

5 4
．

8

注 ： 建筑底部无通气的两层单独排出时
，

可参照本表执行
。

4 ．

4
．

1 1 大便器排水管最小管径不得小于 10 0 m m 。

4 ．

4
．

1 2 建筑物内排出管最小管径不得小于 5 0 m m 。

4 ．

4
．

1 3 多层住宅厨房问的排水立管管径不宜小于 7 5 m m 。

4 ．

4
．

1 4 公共餐饮业厨房内的排水采用管道排除时
，

其管径应比计算管径大
一

级
，

且干管管径不得小

于 10 0 m m ，

支管管径不得小于 7 5 m m 。

4 ．

4
．

1 5 医院污物洗涤盆 (池) 和污水盆 (池) 的排水管管径
，

不得小于 7 5 m m 。

4 ．

4
．

1 6 小便槽或连接 3 个及 3 个以上的小便器
，

其污水支管管径不宜小于 7 5 m m 。

4 ．

4
．

1 7 浴池的泄水管宜采用 10 0 m m 。

4 ．

4
．

1 8 公共洗衣房洗衣机排水宜设排水沟排 出
，

排水沟的有效断面尺寸应保证洗衣机泄水不溢出
，

且排水沟的排水管管径不应小于 1【)()m m 。

4 ．

4
．

1 9 采用室内真空排水系统时
，

应根据系统的服务范围 (或服务区域半径)
、

系统提升高度
，

进行

管道的水力计算和设备选型 ，

应综合考虑真空便器
、

真空地漏及其他重力排水器具 (洗脸盆
、

小便斗
、

洗涤盆 、

浴盆
、

净身盆等 ) 的每次冲洗用水量
、

使用频率及排水量
、

系统的气水 比
、

真空设计负压
、

管道设计流速 、

真空罐容积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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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排水管道的管材和接口

4 ．

5
．

1 生活排水管道的选择
，

应综合考虑排放介质的适用情况
、

建筑物的使用性质
、

建筑高度
、

抗震

要求 、

防火要求及当地的管道供应条件等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

因地制宜合理选用
。

4 ．

5
．

2 建筑物内排水管道应采用建筑排水塑料管及管件或柔性接 口 机制排水铸铁管及相应管件
。

4 。

5
。

3 柔性接 口排水铸铁管管材
、

管件和连接件的材质
、

规格
、

尺寸和技术要求
，

应符合现行标准

《排水用柔性接 口铸铁管及管件》 c B ／T 127 7 2
、

《建筑排水柔性接 口承插式铸铁管及管件》 c -l／T l7 8
、

《建筑排水用卡箍式铸铁管及管件》 C．1／T 17 7 等的规定
。

管材
、

管件应配套使用
。

4 ．

5
．

4 建筑排水塑料管的管材和管件
，

应符合相应现行的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以及 Is 0 标准
。

1 建筑排水氯乙烯 (P V C ) 材料管道 (包括硬聚氯乙烯管
、

芯层发泡管硬聚氯乙烯管
、

硬聚氯 乙

烯管双层轴向中空壁管
、

氯化聚氯乙 烯管等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 乙 烯管材》
c B ／T 5 83 6 ．

1
、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件》 G B ／T 5 8 3 6
．

2
、

《排水用芯层发泡硬聚氯乙烯管材》 c B ／T

16 8 0 0 和产品标准 《建筑内排污
、

废水系统 (高
、

低温) 用氯化聚氯乙烯 (P V c
—

c ) 管道系统》 Is 0

7 6 7 5 等的规定
。

2 建筑排水聚烯烃 (P 0 ) 材料管道 (包括高密度聚乙烯管
、

聚丙烯复合管
、

聚丙烯管道等 ) 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排水高密度聚乙烯 (H D P E ) 管材
、

管件》 c J／T 2 5 0
、

《聚丙烯静音排水管材

及管件》C J／T 2 7 3
、

《建筑排水用聚丙烯 (P P ) 管材和管件》 c J／T 2 7 8 等的规定
。

3 建筑排水共混材料管道 (苯乙烯
、

聚氯 乙烯共混管) 应符合现行的 《建筑物内污废水排放

(高 、

低温) 用苯乙烯共聚混合物 (s A N + P V c ) 管道系统》 Is 0 19 2 2 0 的规定
。

4 ．

5
．

5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管材和管件应符合第 4
．

1 l 节中的有关规定
。

4 。

5
．

6 环境温度可能出现 0 qC 以下 的场所应采用金属排水管 ； 连续或经常排水温度大于 4 0 ℃ 或瞬时排
水温度大于 8 0 qC 的排水管道

，

如公共浴室
、

旅馆等有热水供应系统的卫 生 间生活废水排水管道系统
、

高温排水设备的排水管道系统
、

公共建筑厨房及灶台等有热水排出的排水横支管及横干管等
，

应采用金

属排水管或耐热塑料排水管 。

4 ．

5
．

7 压力排水管道可采用耐压塑料管
、

金属管或涂塑复合钢管
。

4 ．

5
。

8 对建筑标准要求较高的建筑
、

要求环境安静的场所
，

当普通塑料排水管道的水流噪声不能满足
噪声控制要求时 ，

应采取相应空气隔声或结构隔声措施
，

如选用特制的消声排水管材及管件
、

采用隔声
效果好的墙体 (实心墙 、

夹层轻质墙
、

有泡沫塑料填充的隔声墙等)
、

管道支架设橡胶衬垫
、

穿越楼板

处管道外壁包缠消音绝缘材料 、

设置器具通气管等
。

4 ．

5
。

9 排放带酸
、

碱性废水的实验楼
、

教学楼或医院等选用塑料排水管材时
，

应注意废水的酸碱
、

化

学成分对塑料管材质和接 口材料的侵蚀
。

4 。

5
．

1 0 建筑高度超过 lO 0 m 的高层建筑内
，

排水管应采用柔性接 口机制排水铸铁管及其管件
。

4 ．

5
．

1 1 当建筑内排水管道采用建筑排水塑料管时
，

应根据塑料排水管道的类别
、

用途
、

长期工 作温
度 、

管径
、

管道设置位置等
，

相应采用承插粘接
、

热熔连接 (包括热熔承插
、

热熔对接及电熔连接)
、

橡胶密封圈连接或法兰连接等 。

1 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

氯化聚氯乙烯 (P V c
—

c )
、

苯乙烯与聚氯乙烯共混 (s N A + P V c ) 管

材与管件的连接 ，

宜采用配套的胶粘剂承插粘接
，

立管也可采用弹性密封圈连接
。

2 高密度聚乙烯 (H D P E ) 管道可根据不同使用性质和管径分别选用热熔连接或橡胶密封圈连接
。

1 ) 当管道需预制安装或操作空间允许时
，

宜采用对焊连接
。

2 ) 当管道需现场焊接
、

改装
、

加补安装
、

修补或安装空间狭窄时
，

宜采用电熔连接
。

3 ) 当用于非刚性连接或可拆装场所时
，

应采用橡胶密封圈连接
。

4 ) 当用于埋地敷设或同层排水暗敷时
，

应采用对焊连接或电熔管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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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当与其他排水塑料管连接时
，

应采用橡胶密封圈承插连接
。

3 聚丙烯 (P P ) 管道及聚丙烯静音排水管应采用产品承 口带橡胶圈密封连接
。

4 弹性密封圈连接的橡胶件应模压成型
，

橡胶密封材料应采用三 元 乙丙 (E P D M )
、

氯丁
、

丁腈
、

丁苯等耐油合成橡胶制成
，

不得含有再生胶及对管材和密封 圈 (套 ) 性能有害的杂质
。

其性质
、

外观

和物理化学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橡胶密封件给 、

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 口 密封圈材料规范》
H G ／T 3 0 9 1 的规定

。

5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管道连接应符合第 4
．

1 1 节中的有关规定
。

6 排水塑料管与排水铸铁管连接宜采用专用配件
，

排水塑料管与钢管
、

排水栓连接应采用专用配

件 ，

可参考图 4
．

5
．

1 l
。

( a ) 塑料 管 与钢管连接 (b ) 塑 料管 与离心 铸铁排水管卡箍连接 ( c ) 塑料管与柔性铸铁排水管连接

图 4
．

5
．

1 1 排水塑料管与排水铸铁管
、

钢管的连接
4 ．

5
。

1 2 当建筑内排水管道采用柔性接 口机制排水铸铁管时
，

应根据建筑物性质及抗震要求
，

合理选

用机制柔性接 口排水铸铁管直管
、

管件及接口型式
。

1 管道暗装或相对隐蔽的场所宜采用法兰承插式接 口
，

明装和有观感要求的场所宜采用卡箍式接

口 。

2 埋地敷设的排水铸铁管宜优先选用法兰承插式柔性接 口
。

当用于同层排水敷设在回填层内时
，

应采用法兰承插式接 口 。

3 柔性接 口排水铸铁管的接 口不得设 置在楼板
、

屋 面板或池壁
、

墙体等结构层内
。

管道接 口 与

墙 、

梁
、

板的净距不宜小于 15 0 m m 。

4 ．

5
．

1 3 承插式柔性接 口排水铸铁管的紧固件材料可为热镀锌碳素钢
。

当排水铸铁管埋地敷设时
，

其

紧固件应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 ，

并采取相应防腐蚀措施
。

4 ．

5
．

1 4 卡箍式柔性接 口排水铸铁管的卡箍材料和紧固件材料均应为 s 3 0 4 0 8 (原 3 0 4 )
、

s 3 0 4 0 3 (原

30 4 L ) 或 s 3 16 0 8 (原 3 16 )
、

s 3 16 0 3 (原 3 16 L ) 等不锈钢
。

当管道埋地敷设时
，

应对卡箍件和紧固件

采取相应防腐措施 。

4 ．

5
．

1 5 室 内真空排水系统的真空管道应采用满足系统使用要求的管材及相应配套管件
。

当采用聚乙

烯 ( P E ) 塑料管 时
，

应符合 《给水用聚 乙烯 (P E ) 管材》 c B ／T 136 6 3 的规定
，

且 应选用公称压力

(P N ) 不低于 1
．

0 M P a 的管材
，

管道连接应采用电热熔连接
。

4 ．

6 排水管道的布置和敷设

4 ．

6
．

1 建筑物内排水管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自卫 生器 具至排出管的距离应最短
，

管道转弯应最少
。

2 排水立管宜设在排水量最大
、

靠近最脏
、

杂质最多的排水点处
。

立管尽量不转弯
。

3 排水管道不得布置在遇水会引起燃烧
、

爆炸或损坏的原料
、

产品和设备的上面
。

4 排水管道不得敷设在生产工 艺或卫 生 有特殊要求的生产厂房内
，

不得敷设在食品和贵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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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

通风小室
、

电气机房和电梯机房内
。

5 排水管道不得布置在食堂
、

饮食业厨房的主副食操作
、

烹调
、

备餐部位
、

浴池
、

游泳池 的上

方 。

当受条件限制不能避免时
，

应采取防护措施
。

如 ： 可在排水管下方设托板
，

托板横向应有翘起的边
缘 (即横断面呈槽形) ，

纵向应与排水管有
一

致的坡度
，

末端有管道引至地漏或排水沟
。

6 排水管道不得穿过沉降缝
、

伸缩缝
、

抗震缝
、

烟道和风道
。

当受条件限制必须穿过沉降缝
、

变

形缝时 ，

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

对不得不穿越沉降缝处
，

应预留沉降量
、

设置不锈钢软管柔性连接
，

并在主要结构沉降已基本完成后再进行安装 ； 对不得不穿越伸缩缝处
，

应安装伸缩器
。

软管和伸缩器均

应为低波不锈钢制品 。

7 排水埋地管道
，

不得穿越生产设备基础或布置在可能受重物压坏处
。

在特殊情况下
，

应与有关

专业协商处理 。

如 ： 保证
一

定的埋深和做金属防护套管
，

并应采用柔性接 口 。

8 楼层排水管道不应埋设在结构层内
。

当必须在地下室底板埋设 时
，

不得穿越沉降缝
，

宜采用耐腐

蚀的金属排水管道 ，

坡度不应小于通用坡度
，

最小管径不应小于 7 5 m m ，

并应在适当位置加设清扫 口 。

9 排水管道不应穿过图书馆的书库 ； 生活污水立管不应安装在与书库相邻 的内墙上
。

1 0 排水管道不得穿越档案馆库区
。

排水立管不应安装在与档案库相邻的内墙上 。

1 1 排水管道不应穿越档案室
、

音像库房
。

1 2 生活饮用水池 (水箱 ) 的上方
，

不得有排水管道穿越
，

且在周围 2 m 内不应有污水管线
。

1 3 排水管道不宜穿越橱窗
、

壁柜
。

1 4 居住建筑内排水管道的设置
，

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 厨房间和卫生问的排水立管应分别设置
。

2 ) 排水管道不得穿越卧室
。

3 ) 排水管道不得穿越住宅客厅
、

餐厅
，

并不宜靠近与卧室相邻的内墙
。

4 ) 卫生问污水排水横管宜设于本套内
。

当必须敷设于下
一

层 的套 内空间时
，

其清扫 口应设于本

层 ，

并应进行夏季管道外壁结露验算
，

采取相应的防止结露的措施
。

5 ) 卫生问排水横支管不得布置在住户厨房间烹调灶位上方
。

6 ) 地下室
、

半地下室 中卫生器具和地漏 的排水管
，

不应与上部排水管连接
。

4 ．

6
．

2 排水管道明敷或暗敷布置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
、

使用要求和建筑平面布局确定
。

一

般宜在地下
、

楼板垫层中埋设或在地面上 、

楼板下明设
，

如建筑或工艺有特殊要求时
，

可在管槽
、

管道井
、

管窿
、

管沟或吊

顶 、

架空层内暗设
，

但应便于安装和检修
。

在气温较高
、

全年不结冻的地区
，

可沿建筑物外墙敷没
。

4 ．

6
．

3 当采用同层排水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排水管道的管径
、

坡度
、

最大设计充满度等应满足第 4
．

4
．

5 条和 4
．

4
．

6 条的规定
，

且排水横管

的设计坡度应保证在设计充满度下最小排水流速 ( 自净流速) 要求 ： 当管径不大于 15 0 m m 时
，

应为
0 ．

6 5 m ／s ； 当管径为 2 ()()m m 时
，

应为 0
．

7 m ／s 。

排水汇集器排出管的管径应经 计算确定
，

且不应 小于接

入排水汇集器的最大横管的管径 。

2 排水管道管材和接 口应符合第 4
．

5 节的有关规定
。

3 采用沿墙敷设方式时
，

接入 同
一

排水立管的排水横支管宜沿同
一

墙面或相邻墙面敷设
，

排水支
管可采用暗敷或明装 ，

暗敷时可埋设在非承重墙内或利用装饰墙隐藏管道
。

隐蔽式支架应安装在非承重

墙或装饰墙内 ，

并固定在楼板或墙体等承重结构上
。

4 采用地面敷设方式时
，

地漏接入排水支管时
，

接人位置沿水流方 向宜在大便器
、

浴盆排水管接

人 口的上游
。

排水横管宜敷设在填充层或架空层内
。

排水管道可采用通用配件连接或排水汇集器连接
。

如采用排水汇集器连接 ，

各卫生器 具和地漏的排水管应单独与排水汇集器相连
。

排水汇集器应有专用清

扫口
，

并应设置在便于清洗或疏通的位置
。

5 排水管道支架的固定不得破坏防水层
。

4 ．

6
．

4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布置除满足第 4
．

6
．

1 条
～

第 4
．

6
．

3 条的要求外
，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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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道不得敷设在加热设备上方
，

并应避免布置在热源附近
。 立管与家用灶具边缘净距不得小于

0 ．

4 m ，

与家用热水器净距不得小于 O
．

2 m ，

与其他热源的距离应确保管道表面温度不得大于 6 0 ℃
。

如不

能避免时 ，

应采取隔热措施
，

如采用轻质隔热材料保护
。

2 管道设置在室内公共部位
，

当有可能受机械撞击时
，

应采取设金属套管
、

做管井
、

管窿
、

加防

护遮挡等保护措施 。

3 塑料排水管道在无保护措施或其他技术措施的情况下
，

不得浇注在钢筋混凝土结构 内
。

室内埋

设的管道不宜采用橡胶密封圈连接形式 。

4 ．

6
．

5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应根据环境温度变化
、

管道布置位置及管道接 口形式等考虑是否设置伸缩

节 ，

但下列排水管道系统可不设伸缩节 ：

1 采用橡胶密封圈连接的管道
。

2 采用全部支架均为固定支架的强制安装系统的管道
。

3 长度小于 2
．

2 m ，

且 两端为固定支承的管道
。

4 埋地敷设或直埋的管道
。

4 。

6
．

6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受环境温度或水温变化而引起 的伸缩量可按下式计算 ：

△￡ = ，J
·

a
·

△f (4
．

6
．

6 )

式中 △L
— —

管道伸缩量 (m ) ；

，J
— —

管道直线长度 ( m ) ；

d — —

线胀系数 ( 10 。 ／℃ )
，

见表 4
．

6
．

6 ；

△￡
— —

管道周围环境最高或最低的环境温度之差 (℃ ) ； 热排水管道为排放水最高和最低水温

之差 (ciC )
。

表 4
．

6
．

6 各类建筑排水塑料管道线胀系数 (1 0 I 5 ／℃ )

管材品种

及名称

氯乙烯材料 聚烃烯材料 共混材料

硬聚氯乙 烯管
、

芯层发泡
硬聚氯乙烯管 、

硬聚氯 乙
烯 双层轴向中空壁管

氯化聚氯烯管 高密度聚乙烯管 聚丙烯管
苯乙烯与聚氯

乙烯共}昆管

线胀系数

(10 。 ／℃ )
6 ～

8 7 20
—

16 8

4 ．

6
．

7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设置伸缩节最大允许伸缩量
，

不宜大于表 4
．

6
．

7 中的规定
。

表 4
．

6
．

7 伸缩节最大允许伸缩量 (m m )

公称外径 d n 5 0 7 5 90 1】0 125 16O

最 大允许伸缩量 l2 15 20 2 O 20 2 5

4 ．

6
．

8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在立管上设置伸缩节时
，

应以不影响或少影响汇合部位相连通的管道产生位

移为原则 ，

伸缩节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可参见图 4
．

6
．

8 ) ：

1 当层高大于 2
．

2 m 但不大于 4 m 时
，

应每层设
一

伸缩节
，

穿越楼层处应为固定支承 (见图
4 ．

6
．

8 ) ； 当层高大于 4 m 时
，

伸缩节数量应根据管道设计计算伸缩量和伸缩节允许伸缩量确定
。

立管伸

缩节问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4 m 。

2 当有横管接入时
，

伸缩节设置位置应靠近水流汇合管件
。

汇合管件在楼板下部
，

应在汇合部位

的下方设伸缩节 (图 4
．

6
．

8 中 a 、

d ) ； 汇合管件靠地面
，

应在汇合管件上部设伸缩节 (图 4
．

6
．

8 中 b )
。

3 当无横管接入 时
，

宜离地 1
．

0
～

1
．

2 m 设伸缩节 (图 4
．

6
．

8 中 c )
。

4 ．

6
．

9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在横管上设置伸缩节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横支管
、

横干管
、

器具通气管及管道上无汇合管件时
，

直线管段长度大于 2
．

2 m ，

在与立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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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8 排水塑料管立管上伸缩节设置位置
合管件位置的横管

一

侧应设置伸缩节
。

横管上直线长度大于 4 m 时
，

应根据管道设计计算伸缩量和伸缩

节允许伸缩量确定伸缩节数量 。

两个伸缩节之间最大间距不大于 4 m 。

见图 4
．

6
．

9 。

2 管道布置在桥架内时
，

伸缩节按不大于表 4
．

6
，

7 中规定的最大允许伸缩量可任意设置
。

3 当立管设置在管道井或管窿内时
，

横管的伸缩节宜靠管道井或管窿的外侧
。

4 横管伸缩节应采用能承压的专用伸缩节
，

其承压性能应大于 0
．

0 8 M P a ，

立 管伸缩节不得用于横

管 E
。

伸缩节的承口必须是迎水流方向
。

图 4
．

6
．

9 排水塑料管横管管上伸缩节设置位置
4 ．

6
．

1 0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穿越楼层防火墙或管井时
，

应根据建筑物性质
、

管径和设置 条件以及穿越

部位防火等级等要求设置阻火装置
。

1 高层建筑内公称外径大于或等于 l 10 m m 的塑料排水管道
，

应在下列部位采取设置阻火圈
、

防火

套管或阻火胶带等防止火势蔓延的措施 ：

1 ) 不设管道井或管窿的立管在穿越楼层的贯穿部位
。

2 ) 横管穿越防火分区隔墙和防火墙的两侧
。

3 ) 横管与管道井或管窿内立管连接时穿越管道井或管窿的贯穿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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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建筑的排水立管宜设在管道井 内
，

当管道井的面积大于 1 m 。 时
，

应每隔 2
～

3 层结合管道

井的封堵采取设置阻火圈或防火套管等防延燃措施 。

3 阻火装置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贯穿部位的建筑构建的耐火极限
。

4 ．

6
．

1 1 室 内排水管道 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卫 生 器具排水管与排水横支管垂直连接时
，

宜采用 9 0 。

斜三 通
。

2 排水管道的横支管与排水横管的水平连接宜采用 4 5 。

斜三 通或 4 5 。

斜四通
。

3 排水管道的横管与立管的连接
，

宜采用 4 5 。

斜三 通或 4 5 。

斜四通 和顺水三 通或顺水四通
。

4 排水横管作 9 0 。

水平转弯时
，

宜采用两个 4 5 。

弯头或大转弯半径的 9 0 。

弯头
。

5 排水立 管与排出管端部的连接
，

宜采用两个 4 5 。

弯头或弯曲半径不小于 4 倍管径的 9 0 。

弯头或
9 0 。

变径弯头
。

当采用异径管接弯头方式变径时
，

异径管宜用偏心 异径管
，

偏心侧宜在转弯的内圆
一

侧

(图 4
．

6
．

1 l
一

1 )
。

图 4
．

6
．

1 1
—

1 最低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至排 出管管底垂直距离

6 排水支管接入横干管 、

立管接入横干管时
，

应在横干管管顶或其两侧 4 5 。

范围内采用 4 5 。

斜三 通

接人 。

7 排水立管应避免在轴线偏置
，

当受条件限制时
，

宜用乙字管或两个 4 5 。

弯头连接
。

8 靠近排水立管底部的排水支管连接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最低排水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距排水立管管底垂直距离 h 1
，

不得小于表 4
．

6
．

1 1 的规定 (可参

考图 4
．

6
．

1 l
一

1 )
。

表 4
．

6
．

1 1 最低排水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距排水立管管底的最小垂直距离

立管连接卫 生 器具的层数 (层 )

最小垂直距离 ( m )

仅设伸顶通气 设通气立管

≤ 4 0
．

4 5

按配件最小安装尺寸确定5
～

6 0
．

7 5

7 ～

】2 1
．

2

l3 ～

19 3
．

0 0
．

7 5

≥ 2 O 3 ．

0 1
．

2

注 ： 单根排水立管的排出管宜 }亏排水立管相同管径
。

2 ) 排水支管连接至排 出管或排水横 干管上 时
，

连接点距立管底部下游水平距离 (L ) 不得小于
1 ．

5 m ，

不宜小于 3 m (图 4
．

6
．

1 l
一

2 )
。

3 ) 当靠近排水立管底部的排水支管的连接不能满足本款第 】)
、

第 2 ) 项的要求
，

或在距排水立



排 水
·

9 9
·

图 4
．

6
．

1 1
—

2 排水支管
、

排水立管与横干管连接
底部 1

．

5 m 范围内的排出管
、

排水横管有 9 0 。

水平转弯时
，

底层排水支管应单独排出
，

楼层排水支管宜

单独汇合排出。

9 排水竖支管接入 横干管竖直转向管段时
，

连接点应在转 向处 以下
，

且垂 直距 离 h 2 不得 小 于

0 ．

6 m (参见图 4
．

6
。

l 1
—

2 )
。

1 0 横干管转成垂直管时
，

转向处宜采用 4 5 。

斜三 通或 9 0 。

斜三 通
，

三 通 的顶部接人就近的通气立

管 (参见图 4
．

6
．

1 1
—

2 )
，

通气管管径宜比横干管管径小
一

至两档
，

但不应小于 7 5 m m 。

1 1 水平横干管需变径时
，

应采用偏心异径管
，

管顶平接 (参见图 4
．

6
．

1 1
—

2 )
。

4 ．

6
．

1 2 机房 (空调机房
、

给水水泵房)
、

开水间的地漏排水管道宜与污
、

废水管道分开设置
，

间接排

水至 明沟或雨水收水 口 。

4 ．

6
．

1 3 洗碗机排水不得与污
、

废水管道直接连接
，

应排入邻近的洗涤盆
、

地漏或排水明沟
。

4 ．

6
．

1 4 下列构筑物和设备不得与污
、

废水管道系统直接连接
，

应采取间接排水的方式 ：

1 生活饮用水贮水箱 (池) 的泄水管和溢流管
。

2 开水器
、

热水器的排水
。

3 医疗灭菌消毒设备的排水
。

4 蒸发式冷却器
、

空调设备冷凝水的排水
。

5 贮存食品或饮料的冷藏库房的地面排水和冷风机溶霜水盘的排水
。

4 ．

6
．

1 5 设备问接排水宜排人邻近的洗涤盆
、

地漏
、

排水明沟
、

排水漏斗或容器
。

间接排水的漏斗或

容器不得产生溅水 、

溢流
，

并应布置在容易检查
、

清洁的位置
。

4 ．

6
．

1 6 间接排水 口最小空气间隙
，

宜按表 4
．

6
．

16 确定
。

表 4
．

6
．

1 6 间接排水 口最小空气间隙

注： 供直接饮用的贮水箱的间接排水 口最小空气间隙
，

不得小 于 15 0 m m 。

4 ．

6
．

1 7 不散发有害气体或大量蒸汽的生活废水
，

在下列情况下
，

可采用有盖的排水沟排除
。

1 废水中含有大量悬浮物或沉淀物需经常冲洗
。

2 设备排水支管很多
，

用管道连接困难
。

3 设备排水点的位置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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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 面需要 经 常 冲洗 。

4 ．

6
．

1 8 排水沟的设计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内表面应光滑
，

且便于清掏
。

2 排水沟宜通过沟底排水地漏和水封装置
，

与排水管道连接
。

3 废水中如夹带纤维或大块物体
，

应在与排水管道连接处设置格网
、

格栅或采用带网框地漏
。

4 ．

6
．

1 9 汽车库地面排水不宜采用明沟
。

如必须设置时
，

地沟不应贯通防火分区
。

4 ．

6
．

2 0 室内排水沟与室外排水管道连接处
，

应设水封装置
。

4 ．

6
．

2 1 排水管与室外排水管道连接时
，

排出管管顶标高不得低于室外排水管管顶标高
。

其连接处的

水流偏转角不得大于 9 0 。 。

当有大于 O
．

3 m 的跌落差时
，

可不受角度的限制
。

4 ．

6
．

2 2 室内设置卫生器具处地面标高或地漏 面标高低于室外检查井地面标高时
，

该卫 生器具排水管

不得直接接入室外检查井 。

4 ．

6
．

2 3 当采用室内真空排水系统时
，

真空管道的布置和敷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管道宜采用锯齿型方式敷设
，

每隔 2 5
～

3 0 m 至少应设
一

个提升弯 (存水弯)
，

提升弯应设于真

空管道的水平管段上
。

2 水平管道沿水流方向应有不小于 O
．

5 ％ 的坡度
。

3 垂直提升管道与水平管道的连接应在水平管道的顶部接人
。

4 分支管道应采用 4 5 。

斜三 通与主干管道连接
，

接人 的分支管应高于主干管的最高点
。

5 管道的连接应采用顺水三 通和 4 5 。

弯头
，

不得采用 9 0 。

弯头
。

6 管道遇障碍物需要绕行时
，

应采用两个 4 5 。

弯头上行和下行敷设
。

4 ．

7 排水管道的防护措施和支吊架

4 ．

7
．

1 管道穿过有沉降可能的承重墙或基础时
，

应预留洞 口 ，

且管顶上部净空不得小于建筑物的沉降

量 ， 一

般不小于 O
．

15 m 。

4 ．

7
．

2 当建筑物沉降可能导致排出管倒坡时
，

可采取下列防沉降倒坡的措施 ：

1 从外墙开始沿水流方向设置钢筋混凝土套管或简易管沟
，

其管外底至套管 (沟) 内底面空间不

小于建筑物的沉降量
， 一

般不小于 0
．

2 0 m ，

参见图 4
．

7
．

2 。

套管 (沟) 内填轻软质材料
。

图 4
．

7
．

2 排出管管沟设置示意
2 排出管穿地下室外墙时

，

预埋柔性防水套管
。

3 当建筑物沉降量较大时
，

在排出管出外墙后设置柔性接 口 。

接人室外排水检查井的标高考虑建

筑物的沉降量 。

4 排水管施工 待结构沉降基本稳定后进行
。

4 ．

7
．

3 排水管穿过地下室外墙或地下构筑物墙壁处
，

应采取防水措施
。

一

般可按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

集 0 2 s 4 O 4 《防水套管》设置柔性或刚性防水套管
。

’

1 有地震设防要求的地区
、

或管道穿墙处需承受振动和管道伸缩变形时
，

宜采用柔性防水套管
。

对于有严密防水要求 的构 (建 ) 筑物 ，

必须采用柔性防水套管
。

穿越水池壁或内墙用 A 型
，

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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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筑物外墙用 B 型
。

2 管道穿墙处不承受振动和管道伸缩变形时
，

可采用刚性防水套管
。

当在有地震设防要求的地区

采用 刚性防水套管时
，

应在穿越建筑物外墙的管道上就近设置柔性连接
。

4 ．

7
．

4 排水管道外表面如可能结露
，

应根据建筑物性质和使用要求
，

采取防结露措施
。

所采用的绝热

材料宜与该建筑物的热水管道保温材料 一

致
，

其厚度经计算确定
。

4 ．

7
．

5 排水管道穿过楼板应设金属或塑料套管
。

安装在楼板内的套管
，

其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2 O m m ，

安装在卫生问及厨房内的套管
，

其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5 0 m m ，

底部与楼板底面相平
。

套管与管道之间
的缝隙应用阻燃密实材料和防水油膏填实

。

4 ．

7
．

6 排水管道在穿越楼层设套管且 立 管底部架空时
，

应在立管底部设支墩或采取牢 固的固定措施
。

地下室立管与排水管转弯处也应设支墩或其它固定设施
。

支墩可采用强度不低于 M u 10 的砖砌筑或用强
度不低于 c l5 的混凝土浇筑

。

弯头底部应设配套支座并固定在支墩上
。

当无条件设置支墩时
，

应增设

固定支 (吊) 架来承受荷载 。

4 ．

7
．

7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的支
、

吊架应按管径配套设置
，

间距应符合表 4
．

7
．

7 的规定
。

表 4
．

7
．

7 排水塑料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m )

公称外径 (m m ) 4 0 5 O 7 5 9 0 l 10 12 5 160 2o o

立 管 ( m ) 1
．

2 1
．

2 1
．

5 2
．

O 2
．

0 2
．

0 2
．

0 2
．

0

横管 (m ) 0
．

5 O
．

5 0
．

7 5 0
．

9 0 1
．

10 1
．

2 5 1
．

6 0 1
．

7 0

4 ．

7
．

8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支
、

吊架设置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立管穿越楼板部位应结合防渗漏水技术措施
，

设置固定支承
。

在管道井或管窿内楼层贯通位置
的立管

，

应设固定支承
，

其间距不应大于 4 m 。

2 采用热熔连接的聚烯烃类管道
，

应全部设置固定支架
。

3 横管采用弹性密封圈连接时
，

在承插 口 的部位 (承 口下游 ) 必须设置固定支架
，

固定支架之间

应按第 4
．

7
．

7 条的支吊架问距规定设滑动支架
。

4 ．

7
．

9 柔性接 口建筑排水铸铁管的支
、

吊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上段管道重量不应 由下段承受
，

立管管道重量应由管卡承受
，

横管管道重量应由支 (吊) 架承
受 。

2 立管应每层设支架固定在建筑物可承重 的柱
、

墙体
、

楼板上
，

固定支架间距不应超过 3 m 。

两个
固定支架间应设滑动支架 。

3 立管支架应靠近接 口处
，

卡箍式柔性接 口 的支架应位于接 口处卡箍下方
，

承插式柔性接 口 的支

架应位于承 口下方
，

且与接 口间的净距不宜大于 3 O 0 m m 。

4 立管底部弯头和三 通处应设支墩或支架等固定措施
。

立管底部转弯处也可采用鸭脚支撑弯头并
设置支墩或固定支架

。

5 横管支 (吊) 架应靠近接 口处
，

卡箍式柔性接 口不得将管卡套在卡箍上
，

承插式柔性接 口应位

于承 口
一

侧
，

且与接 口问的净距不宜大于 3 O 0 m m 。

6 横管支 (吊) 架与接入立管或水平管中心线的距离宜为 4 0 0
～

5 0 0 m m ，

参见图 4
．

7
．

9 。

7 横干管支 (吊) 架间距不宜大于 1
．

2 m ，

不得大于 2 m 。

横管起端和终端应设防晃支 (吊) 架固
定 。

横干管较长时
，

直线管段防晃支 (吊) 架距离不应大于 l2 m 。

横管在平面转弯时
，

弯头处应增设
支 (吊) 架 。

4 ．

7
．

1 0 管卡应根据不同的管材相应选定
，

柔性接 口建筑排水铸铁管应采用金属管卡
，

塑料排水管道
可采用金属管卡或增强塑料管卡

。

金属管卡表面应经防腐处理
。

当塑料排水管使用金属管卡时
，

应在金

属管卡与管材或管件的接触部位衬垫软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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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立管
譬 尹 # ≤三 三 ；衅 — — — 封

图 4
．

7
．

9 排水横干管支 (吊) 架示意

4 ．

8 通气管的设置原则

4 ．

8
．

1 生活排水管道的立管顶端应设置伸顶通气管
。

4 ．

8
．

2 特殊情况下
，

当伸顶通气管无法伸出屋 面时
，

可采用 以下通气方式 ：

1 设置侧墙通气管
。

2 通过设置汇合通气管后在侧墙伸出延伸至屋面 以上
。

3 当本条第 1
、

2 款无法实施时
，

可设置 自循环通气管道系统
。

4 ．

8
．

3 下列情况下应设通气立管 ：

1 当排水立管所承担的卫 生 器具排水设计流量超过表 4
．

4
．

9 中仅设伸顶通气管的排水立管最大设

计排水能力时 。

2 建筑标准要求较高的多层住宅和公共建筑
、

10 层及 1O 层以上高层建筑的生活排水立管
。

4 ．

8
．

4 下列排水管段应设环形通气管 ：

1 连接 4 个及 4 个以上卫生器具且长度大于 12 m 的排水横支管
。

2 连接 6 个及 6 个以上大便器的污水横支管
。

3 不超过上述规定
，

但建筑物性质重要
、

使用要求较高时或设置器具通气管时
。

4 ．

8
．

5 对卫生
、

安静要求较高的建筑物内
，

生活排水管道宜设置器具通气管
。

4 ．

8
．

6 建筑物内各层的排水管道设有环形通气管时
，

应设置连接各层环形通气管的主通气立管或副通

气立管 。

4 ．

8
．

7 通气立管不得接纳器具污水
、

废水和雨水
，

不得与风道和烟道连接
。

4 ．

9 通气管的连接方式与敷设

4 ．

9
．

1 通气管和排水管的连接
，

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器具通气管应设在存水弯出口端 (图 4
．

9
．

1 )
。

环形通气管应在横支管上最始端的两个卫生器具

间接出 ，

并应在排水支管中心线以上与排水支管呈垂直或 4 5 。

向上连接
。

2 底层排水单独排出且需设通气管时
，

通气管宜在排 出管上最下游 的卫生器具之后接出
，

并应在

排出管中心线以上与排出管呈垂直或 4 5 。

向上连接
。

3 器具通气管
、

环形通气管应在卫生器具上边缘以上不小于 0
．

15 m 处按不小于 0
．

0 1 的上升坡度

与通气立管相连 。

4 专用通气立管和主通气立管的上端可在最高层卫 生 器具上边缘或检查 口 以上与排水立管的伸顶

通气部分以斜三 通连接
。

下端应在最低排水横支管以下与排水立管以斜三 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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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帽形式应能有效避免室外风压导致通气管道压力波动对排水系统的不利影响
。

4 ．

9
．

4 自循环通气系统室外接户管起始检查井的通气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当沿建筑物外墙敷设时
，

通气管 口应满足第 4
．

9
．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

2 当在其他隐蔽部位设置时
，

通气管口高出地面不得小于 2 m 。

4 ．

1O 通气管的管材和管径

4 ．

1 0
．

1 通气管的管材
，

可采用塑料管和柔性接 口机制排水铸铁管等
。

4 ．

1 0
．

2 通气管的管径
，

应根据排水管排水能力
、

管道长度及排水系统通气形式确定
，

其最小管径不

宜小于排水管管径的 1／2 ，

可按表 4
．

10
．

2 确定
。

表 4
．

1 O
．

2 通气管最小管径

通气管名称

排水管管径 (m m )

3 2 4 0 5 O 7 5 9 0 10 0 12 5 150

器 具通气管 3 2 32 32 5 O 50

环 形通气管 3 2 4 0 5 O 5 0 5 0

通气立管 4 O 5 0 7 5 10 0 l0 0

注 ： l 表中通气立管系指专用通气立管
、

主通气 立管
、

副通气立管
。

2 自循环通气排水系统的通气立管管径应与排水立管管径相同
。

3 表中排水管管径 9 O 为塑料排水管公称外径
，

排水管管径 10 0
、

15 0 的塑料排水管公称外径分别为 1 10 m m 、

16 0 m m 。

4 ．

1 0
．

3 通气立管长度大于 5 0 m 时
，

其管径应与排水立管管径相同
。

4 ．

1 0
．

4 通气立管长度不大于 5 0 m 时
，

且两根及两根 以上排水立管同时与
一

根通气立管相连
，

应以最

大
一

根排水立管按表 4
．

10
．

2 确定通气立管管径
， 且 管径不宜小于其余任何

一

根排水立管管径
，

伸顶通

气部分管径应与最大
一

根排水立管管径相同
。

4 ．

1 0
．

5 当通气立管管径不大于排水立管管径时
，

结合通气管的管径不宜小于与其连接的通气立管管

径 ； 当通气立管管径大于排水立管管径时
，

结合通气管的管径不得小于与其连接的排水立管管径
。

4 ．

1 0
。

6 当两根或两根以上排水立管的通气管汇合连接时
，

汇合通气管的断面积应为最大
一

根通气管

的断面积加其余通气管断面积之和的 0
．

2 5 倍
。

4 ．

1 0
．

7 伸顶通气管管径不应小于排水立管管径
。

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
一

13 ℃ 的地区
，

伸顶通气管
应在室内平顶或吊顶以下 0

．

3 m 处将管径放大
一

级
，

通气管顶端应采用伞形通气帽
。

当采用塑料管材

时 ，

最小管径不宜小于 1 10 m m ，

且应设清扫口 。

4 ．

11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4 ．

1 1
．

1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定义和应用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是指管件特殊和 (或 ) 管材特殊 的单根排水立 管排水系统

。

国内已有应用的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有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 、

A D 型单立 管排水系统
、

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

中
空壁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

漩流降噪单立 管排水系统和 c H T 型单立管排水系统等
。

本节仅对苏维

托单立管排水系统
、

A D 型单立管排水系统
、

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进行介绍
。

4 ．

1 1
．

2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适用条件 ：

1 排水立管排水设计流量大于普通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的最大排水能力
。

2 多层和高层住宅
、

宾馆等每层接入 的卫生器具数较少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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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卫 生间或管道井面积较小 的建筑
。

4 难以设置通气立管 (专用通气立管
、

主通气立管或副通气立管) 的建筑
。

5 要求降低排水水流噪声和改善排水水力工 况的场所
。

6 同层接人排水立管的横支管数较多的排水系统宜采用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和 A D 型单立 管排

水系统 。

注 ： 当排水立管排水设计流量小于普通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的最大排水能力时
，

也可采用特殊单立管排水 系

统 。

4 ．

1 1
．

3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
1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是指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采用苏维托特制配件相连接的单立 管排水系

统 。

上部管件应采用苏维托特制配件
，

下部宜采用泄压管装置
，

见图 4
．

1 1
．

3
—

1 。

，

壁型

图 4
．

1 1
．

3
—

1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
2 苏维托单立 管排水系统的立 管和横管管材可采用高密度聚乙 烯 ( H D P E ) 管

、

硬 聚氯 乙烯

(P V C
—

u ) 管
、

聚丙烯 (P P ) 管
、

氯化聚乙烯 (P V c
—

c ) 管和建筑排水用柔性接 口铸铁管
。

3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 (含伸顶通气管) 最大排水能力应按表 4
．

1 1
．

3 确定
。

表 4
．

1 1
．

3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最大排水能力

注： 1 。 此值根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5
—

20 0 3 (局部修改版 2 o 0 8 年报批稿) 表 4
．

4
．

1 1 的数据选

取 。

2 排水立管在 15 层 以上时
，

宜乘 0
．

9 系数
。

4 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
一

般规定
1 ) 当同

一

楼层不 同高度的排水横支管接入苏维托特制配件 时
，

污水横支管宜从其上排接入 ； 较立

管管径小于 l
～

2 级的废水横支管宜从其下排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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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连接 6 个及 6 个以上大便器或连接 4 个及 4 个以上卫 生器具且横支管的长度大于 12 m 的排水横
支管 ，

应设环形通气管
。

如设环形通气管
，

应以 4 5 。

管件与苏维托特制配件连接
，

与苏维托特制配件连

接处的环形通气管应设置虹吸管段
，

防止污水流人环形通气管
。

当排水系统设有器具通气管时 ，

器具通气管也应以 4 5 。

管件与苏维托特制配件连接
，

也应设虹吸管
段 ，

防止污水流人器具通气管
。

当排水立管有偏置管时
，

偏置管下端可接出辅助通气管
，

辅助通气管可与上层苏维托特制配件连接
。

3 ) 接人苏维托配件的横支管管径不得大于立管管径
。

4 ) 上下层排水立管偏置的距离小于及等于 1 m 时
，

上 下层排水立 管可通过弯头直接连接 (见 图
4 ．

1 1
．

3
—

2 ) ； 上下层排水立管偏置的距离大于 1 m 时
，

下层偏置管可接辅助通气管
，

辅助通气管以 4 5 。

管件与上层排水立管连接
。

辅助通气管管径应与排水立管相同
。

图 4
．

1 1
．

3
—

2 偏置管设置
5 ) 排水立管上苏维托特制配件的垂直距离不应大于 6 m (如图 4

．

1 1
．

3
—

3 )
。

， ．

f ==7
弓 H
’ 、／
f ．

弋
一

排水立管

f

． ，

f：==7
可 H
1 、／
≯．

弋
．

1

r

苏维托特制配件

l

， ．

f=]
审 H
1 、／
f ．

弋
．

，

E
0

、一

l 、

． ．

f===7
可 H
1 、／
{ 一

弋
．

r
量

0
、v ，

L ，

非水横支
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f

r

I

图 4
．

1 1
．

3
—

3 苏维托特制配件的垂直距离
6 ) 当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苏维托特制配件为塑料材质时

，

应采用相适应的管材
。

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

①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管径应为 1 l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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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排水立管底部转角不小于 2 m 的底层位置应设置泄压管
，

该泄压管道

以 4 5 。

管件与排水立管和水平管段连接
，

泄压管与排水立管管径相同并且 为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组

成部分 (见图 4
．

1 1
．

3
—

1 ) ；

③底层卫 生器具排水管应单独排出或接入泄压管
。

接人泄压管竖向管段时见图 4
．

1 1
．

3
—

4 ； 接入泄

压管横向管段时见图 4
．

1 1
．

3
—

5 ；

注 ： 泄压管与排 7K立管的连接也可直接与苏维托配件的横向接 口连接
。

图 4
．

1 1
．

3
—

4 底层卫生器具排水管接入泄压管竖向管段图示

图 4
．

1 1
．

3
—

5 底层卫生器具排水管接入 泄压管横 向管段图示

④当在长度小于 2 m 的排水横干管设置泄压管时
，

泄压管应与立管段连接
，

见图 4
．

1 1
．

3
—

6
。

图 4
．

1 1
．

3
—

6 排水横干管长度小于 2 m 时泄压管的连接
7 ) 当苏维托单立管排水系统的苏维托配件为铸铁材质时

，

应采用建筑排水用柔性接 口铸铁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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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苏维托单立 管排水系统排水立管管径应为 10 0 m m 。

②底部可采用上
一

条款中泄压管做法
，

也可设置铸铁材质的跑气器特制配件
。

跑气器的跑气管
，

其
始端应自跑气器的顶部接出

，

其末端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

a

当与横干管连接时
，

跑气管应在距跑气器水平距离不小于 1
．

5 m 处与横干管管中心线以上呈 4 5 。

连接 。

并应以不小于 0
．

0 1 的管坡坡向排出管或排水横干管 ；

b 当与下游偏置设置 的排水立管连接时
，

跑气器应距该立管顶部 以下不小于 0
．

6 0 m 处与立管呈
4 5 。

连接
。

并应以不小于 0
．

0 3 的管坡坡向排水立管的连接处
。

c

跑气器安装图见图 4
．

1 1
．

3
—

7 。

跑气管管径同排水立管管径
。

图 4
．

1 1
．

3
—

7 跑气器安装示意图
8 ) 当排水横支管只有 一

个卫 生 器具 (不含大便器) 时
，

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连接处可不设苏维
托特制配件

。

当楼层无排水横支管接入
，

且满足本款第 5 ) 项要求时
，

该楼层的排水立管上可不设苏维
托特制配件 。

9 ) 其他规定详见相关的产品标准和技术规程
。

4 ．

1 1
．

4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1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是指排水立管采用加强型内螺旋管

，

管件采用 A D 型接头
。

属于加强

型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

2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

排水立管应采用 P V C
—

U 加强型螺旋管或加强型钢塑复合螺旋管
，

横支管和横干管应采用光壁管 。

3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立管最大排水能力见表 4
．

1 1
．

4
一

l 中的数值
。

表 4
．

1 1
．

4
—

1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立管最大排水能力

立管类型 立管接头类型 公称直径 (m m ) 立管最大排水流量 (『／s )

P V C —

U 加强型螺旋管或加强型钢

复合螺旋管

A D 型小 型接头 9 0 4
．

5

A D 型小型接头 1 l0 5
．

5

A D 型细长接头 9 0 5
．

5

A D 型细长接头 1 10 6
．

3 木

注 ： 1 表中数据根据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c E c s 2 3 2 ： 2 0 O 7 表 5
．

0
．

3 的数据选取
。

2 * 此值根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l5
—

2 0 0 3 (局部修改版 2 00 8 年报批稿) 表 4
．

4
．

1 1 的数据选

取 。

3 排水立管在 15 层以上时
，

宜乘 0
．

9 系数
。

4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的
一

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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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上部特制配件应采用有导流叶片
，

用以加强立管螺旋水流的 A D 型细长接头或 A D 型小型接头
。

下部特制配件应采用异径
、

大曲率半径
、

蛋形断面的 A D 型底部接头或 A D 型加长型底部接头
。

2 ) 排人立管的横管管径不得大于立管管径
。

3 ) 排水立管的顶端应设伸顶通气管
，

其管径应与立管管径相同
。

当需设置环形通气管或器具通气
管时 ，

环形通气管和器具通气管可在 A D 型接头上部与排水立管连接
。

4 ) 底层排水管宜单独排出
。

如不能单独排出
，

在保证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底层排水管也可接入排水

立管合并排出或接入排水横干管排出； 但接人排水立管时
，

最低排水横支管的管中心距排水横干管管中

心的垂直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0
．

6 m c

5
) A D 型特殊配件的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立管管径不应小于 9 0 m m 。

6 ) 排水横支管应减少转弯
，

排水横支管的长度不宜大于 8 m 。

7 ) 设置有纵向偏置管时
， A D 型 特 殊 单立 管排水系统应采取图 4

．

1 1
．

4
—

1 和 表 4
．

1 1
．

4
—

2
、

表
4 ．

1 1
．

4
—

3 要求的相应技术措施
。

表 4
．

1 1
．

4
—

2 A D 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设置偏置管的技术措施

设置辅助通气管 加大横干管管径 单设伸顶通气管

腻 部接

巍暂
井 加 底部接

』宅
井 腻 部接

壤昌
井

辅助通气管管径 比横干管管径不小

于 2 级
，

例 ： 横管管为 16 0 m m 时辅
助通气管在 l l0 m m 以上

横管管管径 比无偏置时的管径大 1 级

及以上 ，

例 ：无偏置时横干管为 l 10 m m ，

偏置时横干管在 12 5 m m 及以上

为接触 大气 ，

通气 管 比横 干管 管径

不小 于 1 级
，

例 ： 横管管为 160 m m

时 ，

伸顶通气管在 12 5 m m 以上

表 4
．

1 1
．

4
—

3 不同纵 向偏置管高度管的相应技术措施

相应技术措施
纵向偏置管高度 h (m )

h < 3 3 < h ≤9 9 < h ≤ 12 h > 12

设置辅助通气管
无需相应

技术措施

／

加大横干管管径 ／ v，

单设伸顶通气管 v， v／ v／

注 ： “ v／”

表示可选择的相应技术措施
。

图 4
．

1 1
．

4
—

1 设置纵 向偏置管示意图

8 ) 排水立管不宜偏置
，

当必须偏置时宜采用 4 5 。

弯头连接
，

并采取相应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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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偏置管位于中问楼层时
，

辅助通气管应从偏置横管下层的 A D 型细长接头接至偏置管上层的

A D 型细长接头
，

见 图 4
．

1 1
．

4
—

2 ；

90 。

偏置管 4 5
。

偏置管

图 4
．

1 1
．

4
—

2 中间楼层的偏置管设置示意图
②当偏置管位于底层时

，

辅助通气管应从横干管接至偏置管上层 的 A D 型细长接头或加大偏置管的

管径 (图 4
．

1 1
．

4
—

3 )
。

9 o 。

偏置管 4 5
。

偏置管

图 4
．

1 1
．

4
—

3 最底层的偏置管设置示意图
9 ) 偏置管 的斜 向 (非垂直方向) 连接管道不得采用螺旋管或加强型螺旋管

。

1 0 ) 辅助通气管接至 A D 型细长接头的管段
，

应采取防止排水立管水流流人辅助通气管的措施
。

1 1 ) 其他规定详见相关的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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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1
．

5 普通型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
1 普通型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是指排水立 管采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内螺旋管
，

上部 管

件采用旋转进水型管件的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

2 普通型内螺旋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立管采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内螺旋管
，

横干管和横支管

应采用硬聚氯乙烯 (P V C
—

U ) 光壁管
。

3 普通型内螺旋管系统排水立 管的最大排水能力应按表 4
．

1 1
．

5
—

1 确定
。

表 4
．

1 1
．

5
—

1 普通内螺旋管系统排水立管最大排水能力

注： 1 根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 B 5O叭 5
—

2 0 0 3 (局部修改版 2 o 0 8 年报批稿) 表 4
．

4
．

1 1 的数据选取
。

2 排水立管在 15 层以上时
，

宜乘 0
．

9 系数
。

4 普通型内螺旋管单立管排水系统的
一

般规定 ：

1 ) 排水立管底部和排出管应比立管大
一

档管径
。

2 ) 排人立管的横管管径不得大于立管管径
。

3 ) 排水立管的顶端应设伸顶通气管
。

4 ) 建筑物最底层横支管接入处至立管管底排出管的垂直距离不得小于表 4
．

1 1
．

5
—

2 规定
。

层数超

过 2 0 层
，

不能满足表 中的要求时底层应单独排出
。

表 4
．

1 1
．

5
—

2 最底层横支管接入处至 立管管底排出管的垂直距离

立管连接卫生用具的层数 (层 ) ≤ 6 7
～

12 13
～

19 ≥ 2 0

垂 直距离 (m ) 0
．

4 5 0
．

7 5 1
．

2 O 3
．

0 O

5
) 排水横支管应减少转弯

，

排水横支管的长度不宜大于 8 m 。

6 ) 螺旋排水立管排 出到室外检查井前
，

排水横管不应多次转弯
、

变向
。

4 ．

12 水封装置与地漏

4 ．

1 2
．

1 常用的水封装置有存水弯
、

水封盒与水封井
。

4 。

1 2
．

2 卫生器具和工 业废水受水器与生活排水管道或其他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的排水管道连接时
，

应

在排水 口 以下设存水弯
。

存水弯的水封深度不得 小于 5 0 m m 。

当卫生 器具 构造中已有存水弯
，

如坐便
器 、

内置存水弯的挂式小便器等
，

不应在排水 口 以下设存水弯
。

卫 生 器具排水管段上不得重复设置水

封 。

严禁采用活动机械密封替代水封
。 ．

4 ．

1 2
。

3 医疗卫生机构的门诊
、

病房
、

化验室
、

试验室等处不在同
一

房间内的卫 生 器具不得共用存水

弯 ，

化学实验室和有净化要求的场所的卫 生器具不得共用存水弯
。

4 。

1 2
．

4 卫 生器具
、

有工 艺要求的受水器的存水弯不便于安装时
，

应在排水支管上设水封装置
。

水封

井的水封深度 ，

不得小于 10 0 m m ； 水封盒的水封深度
，

不得小于 5 0 m m 。

4 ．

1 2
．

5 对水封要求较高的场所
，

宜采用水封较深的存水弯
、

水封盒和水封井
。

4 ．

1 2
．

6 室内排水沟与室外排水管道连接处
，

应设水封装置
。

4 ．

1 2
．

7 地漏设置的场所和要求 ：

1 厕所
、

盥洗室及其他需经常从地面排水的场所应设置地漏
。

高级宾馆客房卫 生 间和有洁净要求

的场所 ，

在业主同意时可不设
。

2 地漏宜设置在易溅水的卫生器具如浴盆
、

拖布池
、

小便器 (槽 )
、

洗脸盆附近地面的最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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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漏顶标高应低于地面 5
～

1O m m ，

地面应以 O
．

0 l 的坡度坡向地漏
。

3 住宅套内应按洗衣机位置设洗衣机专用地漏 (或洗衣机存水弯)
，

用于洗衣机排水的地漏宜采

用箅面具有专供洗衣机排水管插 口 的地漏
，

排水管道不得接人室 内雨水管道
。

4 应优先采用具有防干涸功能的地漏
。

5 在对于有安静要求和设置器具通气的场所
，

不宜采用多通道地漏
。

6 公共食堂
、

公共厨房和公共浴室等排水宜设置 网框式地漏
。

7 严禁采用钟罩 (扣碗 ) 式地漏
。

8 地漏 的分类和适用场所见表 4
．

12
．

7

表 4
。

1 2
．

7 地漏的分类和适用场所

名称 功能特点 常用规格 使用场所

直通式地漏 排除地面积水

，

出水 口 垂直 向下
，

内部不

带水封
D N 5 O

～

D N 15 0

需 要 地 面排 水 的卫 生 问
，

盥洗 室
，

车库
，

阳台等

密闭型地漏 带有密闭盖板

，

排水时其盖板可人工 打开
，

不排水时可密闭 ，

可以内部不带水封
D N 5 0 ～

D N l0 0

需 要地面排水 的洁净车间
，

手术室
，

管道

技术层 、

卫生标 准 高及不经常使用地漏场

所

带网框地漏 内部带有活动网框

，

可 用 来拦截杂物
，

并
可取出倾倒 ，

可以内部不带水封
D N 5 0 ～

D N 15O
排水中挟有易于堵塞的杂物时 ，

如淋浴间
，

理发室 ，

公共浴室
，

公共厨房

防溢地漏 内部设有防止废水排放时冒溢出地面的装
置 ，

可以内部不带水封
D N 5 0

用于所接地漏的排水管有可能从地漏 口 冒

溢之处

多通道地漏 可接纳地面排水和
1

～

2 个器具排水
，

内部

带水封
D N 5 0

用于水封易丧失 ，

利用器具排水进行补水

或需接纳多个排水接口

侧墙式地漏 箅子垂直安装

，

可侧 向排 除地 面水 ，

内部

不带水封
D N 5 0

～

D N 15 0

需同层排除地面积水或地漏下面不允许敷管

直埋式地漏 安装在垫层里

，

横排水管不穿越楼层 ，

内

部带水封
D N 5 0

4 ．

1 2
．

8 地漏 的规格及排水能力
1 地漏规格应根据所处场所的排水量和水质情况来确定

。
一

般卫 生 间为 D N 5 0 ； 空调机房
、

公共

厨房 、

车库冲洗排水不小于 D N 7 5 。

淋浴室当采用排水沟排水时
， 8 个淋浴器可设置

一

个 D N 10 0 的地漏 ；

当不设地沟排水时 ，

淋浴室地漏规格见表 4
．

12
．

8
—

1 。

表 4
．

1 2
．

8
—

1 淋浴室的地漏直径

2 各种规格地漏的排水能力见表 4
．

12
．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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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2
．

8
—

2 地漏排水能力

规格 D N (m m ) 用于地面排水 (【／
s ) 接器具排水 (L ／s )

5 0 1 ．

0 1
．

2 5

7 5

10 0

12 5

15 O

1．7

3 ．

8

5 ．

0

10 ．

O

4 ．

1 2
．

9 地漏的构造及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能排除地面积水
、

冲洗水
，

当地漏可 同时排除卫 生器具的排水时
，

不得有 冒溢现象
。

2 具有较好的自清能力
，

或有容易清渣的构造
。

3 地漏的水封深度不得小于 5 0 m m 。

4 对于排水水温要求较高的场所
，

可采用工 程塑料聚碳酸酯材质或金属材质的地漏
。

4 ．

13 排水管道附件

4 ．

1 3
．

1 检查 口为带有可开启检查盖的配件
，

装设在排水立 管及较长水平管段上
，

可作检查 和双 向清

通管道之用 。

4 ．

1 3
．

2 检查 口应根据建筑物层高等因素按下列规定设置 ：

1 铸铁排水立管上检查口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10 m (塑料排水立 管宜每六层 )
。

特殊情况采用机

械清通时 ，

距离为 15 m 。

2 在最低层和设有卫 生 器具的二 层以上建筑物的最高层必须设置检查 口 ； 通气立管汇合时
，

必须

在该层设置检查 口 。

3 当立管水平拐弯或有乙字管时
，

在该层立管拐弯处和乙字管的上部应设检查 口 。

4 生活污
、

废水横管的直线管段上检查 口之间的最大距离应符合表 4
．

13
．

2 的规定
。

表 4
．

1 3
．

2 横管的直线管段上检查 口的最大距 离 (m )

管道管径 (m m ) 生活废水 生活污水

5 0 一 一

7 5 15 12

10 O ～

15 O 2 0 15

2 0 0 2 5 2 O

5 立管上检查 口 的设置高度
，

从地面至检查 口 中心 宜 为 1
．

0 m ，

并应高于该 层卫 生 器具 上边 缘

0 ．

15 m ； 埋地横管上的检查 口应设在砖砌的井内
。

6 地下室立管上设置检查 口时
，

检查 口应设置在立 管底部之上
。

7 立管上检查 口 的检查盖应面向便于检查清扫的方位
，

横干管上检查口 的检查盖应垂直向上
。

8 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
一

13 cC 的地区
，

立管尚应在最高层离室内顶棚 0
．

5 m 处设置检查 口 。

4 ．

1 3
．

3 清扫口装设在排水横管上
，

用于单向清通排水管道的维修 口 。

4 ．

1 3
．

4 清扫 口应根据卫生器具数量
、

排水管长度和清通方式等
，

按下列规定设置 ：

1 在连接 2 个及 2 个以上 的大便器或 3 个及 3 个以上的卫 生 器具的铸铁排水横管上
，

宜设置清扫

口。

2 采用塑料排水管道时
，

在连接 4 个及以上的大便器的污水横管上宜设置清扫 口 。

3 在水流偏转角大于 4 5 。

的排水横管上
，

应设清扫 口 (或检查 口 )
。

4 生活污
、

废水横管的直线管段上清扫口之间的最大距离应符合表 4
．

13
．

4
一

l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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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

4
—

1 横管的直线管段上清扫口的最大距 离 (m )

管道管径 (m m ) 生活废水 生活污水

5 0 ～

7 5 l0 8

10 0 ～

15 O 15 10

2 0 0 2 5 2 0

5
从排水立管或排出管上的清扫 口至室外检查井中心 的最大长度

，

应按表 4
．

13
．

4
—

2 确定
。

表 4
．

1 3
．

4
—

2 排水立管或排出管上的清扫 口至 室 外检查井中心的最大长度

管径 ( m m ) 50 7 5 10 0 1()0 以上

最 大长度 ( m ) 10 12 l5 2 0

6
在排水横管上设置清扫 口 ，

宜将清扫 口设置在楼板或地坪上
，

应与地面相平
。

排水管起点的清
扫口与排水横管相垂直的墙面的距离不得小于 0

．

2 m 。

排水管起始端设置堵头代替清扫 口 时
，

堵头与墙

面应有不小于 0
．

4 m 的距离
。

可利用带清扫 口弯头配件代替清扫 口 。

7 管径小于 10 0 m m 的排水管道上设置清扫 口
，

其尺寸应与管道同径 ； 管径等于或大于 10 0 m m 的

排水管道上可设置 10 0 m m 直径的清扫 口 。

8 排水横管连接清扫 口 的连接管管件应与清扫 口 同径
，

应采用 4 5 。

斜三 通组合管件或 9 0 。

斜三 通
，

倾斜方向应与清通和水流方向 一

致
。

9 排水铸铁管道上设 置 的清扫 口其材质应为铜质
，

塑料排水管道上设置 的清扫 口
一

般采用与管道

同质 ，

也可采用铜制品
。

4 ．

1 3
．

5 检查井的设置要求 ：

1 生活排水管道不宜在建筑物内设检查井
，

当必须设置时
，

应采取密闭措施
。

井内宜设置直径不

小于 5 0 m m 的通气管
，

接至通气立管或伸顶通气管
。

2 塑料检查井井座规格应根据所连接排水管的数量
、

管径
、

管底标高及在检查井处交汇角度等因
素确定 。

检查井的内径应根据所连接的管道
、

管径
、

数量和埋设深度确定 ： 混凝 土井深小 于或等于
1 ．

0 m 时
，

井内径可小于 0
．

7 m ，

但不得小于 0
．

4 5 m ； 井深大于 1
．

0 m 时
，

其内径不宜小于 0
．

7 m (井深系

指盖板顶面至井底的深度
，

方形检查井的内径指内边长)
。

3 生活排水检查井底部应做导流槽 (塑料检查井应采用有流槽的井座)
。

4 ．

14 排水泵房和集水池

4 ．

1 4
．

1 当室内生活排水系统无条件重力排 出时
，

应设排水泵房压力排水或采用真空排水
。

地下室排

水应设置集水坑和提升装置排至室外
。

4 。

1 4
．

2 排水泵房的位置 ：

1 排水泵房应设在有良好通风的地下室或底层单独的房间内
，

并靠近集水池
。

2 不得设在对卫生环境有特殊要求的生产厂房和公共建筑内
，

不得设在有安静和防振要求 的房间

邻近和下面 。

如必须设置时
，

吸水管
、

出水管和水泵基础应设置可靠的隔振降噪装置
。

3 排水泵房的位置应使室内排水管道和水泵出水管尽量简洁
，

并考虑维修检测的方便
。

4 ．

1 4
．

3 排水泵的选择和要求 ：

1 建筑物内使用的排水泵有潜水排污泵
、

液下排水泵
、

立式污水泵和卧式污水泵等
。

由于建筑物

内
一

般场地较小
，

排水量不大
，

排水泵可优先采用潜水排污泵和液下排水泵 ； 在排水水质或水温对电机
有危害的场所宜采用液下排污泵 、

立式污水泵和卧式污水泵
，

由于它们要求设置隔振基础
、

自灌式吸

水 、

并占用
一

定的场地
，

故在建筑中较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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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水泵的流量应按生活排水设计秒流量选定 ； 当有排水量调节时
，

可按生 活排水最大小 时流量

选定 。

消防电梯集水池内的排水泵流量不小于 10 L ／s 。

当集水池接纳水池溢流水
、

泄空水时
，

应按水池

溢流量 、

泄流量与排入集水池的其它排水量中大者选择水泵机组
。

3 排水泵的扬程按提升高度
、

管道损失计算确定后
，

再附加
一

定的流出水头
，

流 出水头宜采用
0 ．

0 2
。

0
．

0 3 M P a 。

排水泵吸水管和出水管流速不应小于 0
．

7 m ／s ，

并不宜大于 2
．

0 m ／s 。

4 公共建筑内应以每个生活排水集水池为单元设置
一

台备用泵
，

平时宜交替运 行
。

地下室
、

设备
机房 、

车库冲洗地面的排水
，

如有两台及两台以上排水泵时可不设备用泵
。

当集水池无法设事故排出管
时 ，

水泵应有不间断的动力供应 ； 当能关闭排水进水管时
，

可不设不问断动力供应
，

但应设置报警装

置 。

5 当提升带有较大杂质的污
、

废水时
，

不 同集水池 内的潜水排污泵 出水管不应合并排出； 当提升
一

般废水时 ，

可按实际情况考虑不同集水池的潜水排污泵出水管合并排出
。

6 排水泵宜设置排水管单独排至室外
，

排水管的横管段应有坡度坡向出口 。 两 台或两 台以上 的水

泵共用
一

条出水管时
，

应在每台水泵出水管上装设阀门和止回阀 ； 单台水泵排水有可能产生倒灌时
，

应

设止回阀 。

7 潜水排污泵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当潜水排污泵提升含有大块杂物时
，

潜水排污泵宜带有粉碎装置 ； 当提升含较多纤维物污水

时 ，

宜采用大通道潜水排污泵
。

2 ) 被提升的污
、

废水温度不超过 4 O qC ，

pH 值为 6
～

9 。

3 ) 安装方式可根据表 4
．

14
．

3 的要求选用
。

表 4
．

1 4
．

3 小型潜水排污泵的安装方式选用

安装方式 适用场合 优缺点

软管连接移动式 电机功率
N ≤ 5

．

5 k w 及排出管管径 D N ≤ 8 0 m m ，

较清

洁污 (废) 水的排放

安装方式结构简单 ，

造价较低 ； 但检

修 、

维护较不方便

硬管连接固定式 电机功率
N ≤5 ．

5 k w 及排 出管管径 D N ≤ 80 m m ，

较清

洁污 (废) 水的排放

安装方式结构简单 ，

造价较低 ； 但检

修 、

维护不方便

带自动耦合装置固定式 各种污 (废 ) 水排放 检修
、

维护方便 ，

但造价较高

4 ) 小型潜水排污泵可以根据国家标准设计图集 0 8 s 3 0 5 《小型潜水排污泵选用及安装》选用
。

8 排水泵应能自动启停和现场手动启停
。

多台水泵可并联交替运行
，

也可分段投入运行
。

4 ．

1 4
．

4 排水集水池的位置 ：

1 生活污水集水池应与生活给水贮水池保持 10 m 以上 的距离
。

地下室水泵房排水
，

可就近在泵房

内设置集水池 ，

但池壁应采取防渗漏
、

防腐蚀措施
。

2 集水池宜设在地下室最低层卫 生 问
、

淋浴间的底板下或邻近位置 ； 收集地下车库坡道处的雨水

集水井应尽量靠近坡道尽头处 ； 车库地面排水集水池应设在使排水管
、

沟尽量居中的地方 ； 地下厨房集
水坑则设在厨房邻近位置 ，

但不宜设在细加工 和烹炒间内； 消防电梯井集水池应设在电梯邻近处
，

但不

应直接设在电梯井 内 ，

池底低于电梯井底不小于 0
．

7 m 。

4 ．

1 4
．

5 排水集水池的有效容积 ：

1 在水泵 自动开关时不宜小于最大
一

台水泵 5 m im 的出水量
，

且水泵在
一

小时内启动次数不宜超

过 6 次
。

2 生活排水调节池的有效容积不得大于 6 h 生活排水平均小时流量
。

3 地下室淋浴问按淋浴器 l0 0 ％ 同时使用的秒流量或小时流量来计算
。

4 消防电梯井集水池的有效容积不得小于 2
．

0 m 。。

4 ．

1 4
．

6 排水集水池的的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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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 活排水集水池不得渗漏
，

池内壁应采取防腐措施
。

2 池底应设坡向吸水 口 的坡度
，

其坡度不小于 0
．

0 5 ，

池底宜设冲洗管
，

但不得用生活饮水管直接
冲洗 ，

可利用水泵 出水管或潜水排污泵蜗体上安装特制冲洗阀来进行冲洗
。

3 应根据水泵的运行要求
，

设置水位指示装置
。

4 室内地下室生活污水集水池的池盖应密闭并应设通气管
，

通气管可以与建筑物内的通气管相连

通 ； 生活废水集水池的池盖宜密闭并设通气管
。

当采用敞开式生活废水集水池时
，

应设强制通风装置
，

换气次数不小于 15 次／h 。

5 地下车库坡道处的雨水集水井
，

车库
、

泵房
、

空调机房等处地面排水的集水池可采用敞开式集

水池 (井 ) 。

6 敞开式集水池 (井) 应设置格栅盖板
。

7 当排水中夹有大块杂物时
，

在集水池人 口处应设格栅
，

格栅间隙小于水泵叶轮的最小间隙
，

以

免堵塞水泵
。

通过格栅流速
一

般为 O
．

8
～

1
．

0 H ∥ s 。

当建筑物内集水池设置格栅困难时
，

潜水排污泵应带

有粉碎装置 。

8 有可能产生臭气沿盖板周边外溢的污水集水池的检修孑L或人孔盖板应密闭
。

9 集水池除满足有效容积外
，

还应满足水泵设置
、

水位控制器
、

格栅等安装检修要求
。

1 0 集水池设计最低水位
，

应满足水泵吸水要求
。

当采用潜水排污泵且 为连续运行时
，

停泵水位
应保证 电动机被水淹没 1／2 。

1 1 污水泵
、

阀门应选择耐腐蚀
、

大流通量而不易堵塞的产品
，

管道应选择耐腐蚀的产品
。

4 ．

15 局部生活排水处理

4 ．

1 5
．

1 当生活排水 的水质达不到城镇排水管道或接纳水体的排放标准时 (如泥砂
、

油脂
、

B O D
、

c 0 D 、

s s
、

水温等)
，

应设置相应的局部生活排水处理设施进行水质处理
，

使排水水质达到排放标准
。

1 建筑物内排出的生活污
、

废水中含有较多的泥沙时
，

应设沉砂池进行适当处理
。

2 公共餐饮业厨房
、

汽车洗车等含油废水
，

应进行除油处理
。

3 建筑物排出的污
、

废水如温度过高
，

应设降温池进行降温处理
。

4 当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仍达不到污水排放标准时
，

应采用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

4 ．

1 5
．

2 汽车洗车台冲洗污水应设置隔油
、

沉砂装置
。

4 。

1 5
．

3 汽车洗车污水隔油沉砂池可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

1 污水停留时间 1O m in 。

2 污水流速 0
．

o 0 5 rn／s 。

3 污泥部分容积按每辆车冲洗水量 3 ％ 计
。

4 污泥清除周期 15 d 。

4 ．

1 5
．

4 酒店和公共餐饮业的厨房废水
，

应经 隔油池后方允许排人排水管道或集水池
。

生活污水及其

他排水 ，

不得排人隔油池
。

厨房废水由水泵排除时
，

进入集水池前应设 (成品) 隔油池
。

4 ．

1 5
．

5 隔除食用油的隔油池应按下列规定设计 ：

1 废水流量按设计秒流量计算
。

2 废水在池内的流速不得大于 0
．

O 0 5 H l／s 。

3 停留时间为 2
—

1O m in 。

4 人工 隔除食用油的隔油池内存油部分的容积
，

应根据顾客数量和清掏周期确定
，

不得小于该池

有效容积的 2 5 ％ 。

5 隔油池应设活动盖板
。

进水管应考虑有清通的可能
。

6 废水中夹带其他沉淀物时
，

在排入 隔油池 前未经沉淀处理者
，

应在池 内另附加沉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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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隔油池内的残渣量 占有效容积的 10 ％
。

7 对可能引起油脂结冻的场合
，

应考虑加热装置
。

8 隔油池出水管管底至池底的深度
，

不得小于 0
．

6 m 。

9 应设置通气管道
。

1 0 隔油池可以根据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4 s 5 l9 《小型排水构筑物》选用
。

4 ．

1 5
．

6 隔除食用油的隔油器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含油污水在容器内应有拦截固体残渣装置
，

并便于清理
。

2 容器内宜设置气浮
、

加热
、

过滤等油水分离装置
。

3 密闭式隔油器应设置通气管
，

通气管应单独接至室外
。

4 隔油器设置在设备问时
，

设备间应有通风排气装置
，

平时换气次数宜为 6
～

8 次／h
，

清通检修时

不宜小于 l5 次／h 。

5 隔油器处理水量计算 ：

1 ) 已知用餐人数及用餐类型

‰ =

等
2 ) 已知餐厅面积及用餐类型

n 一

塾堕盟
Y 也 一

S
一

1[)(】0 t

式中 Q ⋯ Q 比
— —

小时处理水量 (m 。／h ) ；

，v
— —

餐厅的用餐人数 (人 ) ；

￡ — —

用餐历时 (h ) ；

S — —

餐厅
、

饮食厅的使用面积 (m 。) ；

s _ 餐厅
、

饮食厅每个座位最小使用面积 ( m 。) ；

其他符号的定义及参数见表 4
．

15
．

6
一

l 和表 4
．

15
．

6
—

2 。

表 4
．

1 5
．

6
—

1 餐饮业设计水量计算参数表

序号 用水项 目名称 单位
最高 日生活用水定

额 q 。 [L／(人
·

餐)]

用水量南北地区

差异系数 ( ŷ ) 用餐历时 (
1，)

小时变化

系数 K

秒时变化

系数 K
。

1 中餐酒楼

每
顾
客
每
次

4 0 ～

60 1
．

0
～

1
．

2 4 1
．

5
～

1
．

2 1
．

5 0
～

1
．

10

2
快餐店

、

职工 及 学 生食

堂
2 0

～

2 5 1
．

0
～

I
．

2 4 1
．

5
～

1
．

2 1
．

5 0
～

1
．

10

3
酒 吧

、

咖 啡 馆
、

茶 座
、

卡拉 0 K 房
5 ～

15 1
．

0
～

1
．

2 4 1
．

5
—

1
．

2 1
．

5 O
～

1
．

10

表 4
。

1 5
．

6
—

2 餐厅与饮食厅每座最小使用面积
＼ 、、

、

＼ 类别
＼ 、、

等级 ＼
＼ 、、

餐厅餐馆

(m 。／座 )

饮食店 、

饮食厅

(n l。／座 )

食常餐厅

( n l。／座 )

1 ．

30 1
，

30 1
．

10

1 ．

10 1
．

10 0
．

8 5

1 ．

0 0

注 ： 此表摘 自 《饮食建筑 没计规范》 JG J 64
，

表中的中餐厅
、

饮食厅
、

食堂餐厅的面积为顾客就餐面积
。

4 ．

1 5
．

7 对于温度高于 4 0 ℃ 的废水
，

应优先考虑将其所含热量 回收利用
，

如不可能或 回收不合理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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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入城镇排水管道之前应设置降温池
，

降温池应设在室外
。

．4 ．

1 5
．

8 降温采用的冷却水应尽量利用低温废水
。

所需冷却水量按热平衡方法计算
。

4 ．

1 5
．

9 降温池的容积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间断排放废水时
，

应按
一

次最大排水量与所需冷却水量的总和计算有效容积
。

2 连续排放废水时
，

应保证废水与冷却水能够充分混合
。

3 有效容积计算公式 ：

峋 。 +

譬
¨ 矗

式 中 ： y
— —

降温池所需要的有效容积 (m ’) ；

q 。
— —

每班定期排污量 (m 。) ；

f。
— —

所排废水的温度 (℃ ) ；

(4 ．

15
．

9 )

f 。 — —

允许降温池排出的水温 (℃ ) ；

f，
— —

加入池内的冷却水温度 (℃ ) ；

南 — —

混合不均匀系数 ( 1
．

5 )
。

4 ．

1 5
．

1 0 降温池的管道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有压高温废水进水管 口宜装设消音设施 ； 有两次蒸发时
，

管口应露出水面向上
，

并应采取防止

烫伤人的措施 ； 无两次蒸发时
，

管 口宜浸入水面 2 0 0 m m 以下
。

2 为使冷却水与高温水尽快混合可采用穿孔管喷洒
，

采用生活饮用水做冷却水时
，

应注意防止倒

流污染 。

有关防止倒流污染措施见第 2 章的有关内容
。

3 虹吸排水管管口应设在水池底部
。

4 应设置通气管
，

通气管排出口设置位置应符合安全
、

环保要求
。

4 ．

1 5
．

1 1 降温池的型式有虹吸式和隔板式两种类型
，

虹吸式适用于冷却废水较少的场所
，

降温池
一

般

设在室外 。

4 ．

1 5
．

1 2 化粪池的
一

般规定 ：

1 含有大量油脂的废水不得流入化粪池
，

以防影响化粪池的腐化效果
。

2 化粪池应设在室外
。

化粪池外壁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 5 m ，

并不得影响建筑物基础
。

化粪池距

离地下水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 3 0 m 。

化粪池宜设置在接户管的下游端
，

便于机动车清掏的位置
。

3 当受条件限制化粪池设置于建筑物内时
，

应采取通气
、

防臭
、

防爆等措施和具备清掏的条件
。

4 化粪池应根据每 日排水量
、

地形
、

交通
、

污泥清掏和排水排放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分散或集中

设置
。

5 当进入化粪池的污水量小于或等于 1O m ’／d
，

应选用双 格化粪池
，

当进入化粪池的污水量大于
10 m ’／d

，

应选用三 格化粪池
。

4 ．

1 5
．

1 3 化粪池的有效容积应为污水部分和污泥部分容积之和
，

宜按下式计算 ：

， ， m ‘

D { ’

g 。 ‘ t w
‰ 。

■ 未菥
‰ =

型 盟 苦崇赫半 坐

式中 y
— —

化粪池的有效容积 ( m 。) ；

‰
— —

化粪池污水部分的容积 (m ’) ；

‰
— —

化粪池污泥部分的容积 (m 。) ；

q 。
— —

每人每 日计算污水量 [L／ (人
·

d ) ]
，

见表 4
．

15
．

13
一

l ；

(4
．

15
．

13
一

1 )

(4
．

15
．

13
—

2 )

(4 ．

15
．

1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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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

1 3
—

1 化粪池每人每 日计算污水量

分类 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合流排人 生活污水单独排入

每人每日污水量 (L ) O
．

8 5
～

0
．

9 5 用水量 15
～

2 0

t。
— —

污水在池 中停留时间 (h )
，

应根据污水量确定
，

宜采用 12
—

2 4 h ；

q 。
— —

每人每 日计算污泥量 [L／ (人
·

d ) ]
，

见表 4
．

15
．

13
—

2 。

表 4
。

1 5
．

1 3
—

2 化粪池每人每 日计算污泥量

建筑物分类 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合流排入 (L ) 生活污水单独排入 (L )

有住宿的建筑物 O
．

7 0
．

4

人员逗留时间 > 4 h
～

≤ 10 h 的建筑物 O
．

3 0
．

2

人员逗留时问≤ 4 h 的建筑物 0
．

1 0
．

0 7

t。
— —

污泥清掏周期应根据污水温度和当地气候条件确定
，

宜采用 3
～

l2 个月 ；

b ， — —

新鲜污泥含水率可按 9 5 ％ 计算 ；

b 。
— —

发酵浓缩后的污泥含水率可按 9 0 ％ 计算 ；

M 。
— —

污泥发酵后体积缩减系数宜取 0
．

8 ；

1 ．

2
— —

清掏污泥后遗留熟污泥量的容积应按污泥部分容积的 2 0 ％ 计算 ；

m — —

化粪池服务总人数 ；

b ，
— —

化粪池实际使用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数可按表 4
．

15
．

I3
—

3 确定
。

表 4
．

1 5
．

1 3
—

3 化粪池使用人数百分数

建筑物名称 百分数 (％ )

医院 、

疗养院
、

养老院
、

幼儿园 (有住宿) 10 0

住宅 、

集体宿舍
、

旅馆 7 0

办公楼 、

教学楼
、

试验楼
、

工 业企业生活间 4 0

职 工 食堂
、

餐饮业
、

影剧院
、

体育场 (馆)
、

商场和其他场所 (按座位) 5
^ -

lO

4 ．

1 5
．

1 4 化粪池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矩形化粪池的长度与深度
、

宽度的比例应按污水中悬浮物的沉降条件和积存数量
，

以水力计算
确定 。

但深度 (水面至池底) 不得小于 1
．

3 m ，

宽度不得小于 0
．

7 5 m ，

长度不得小于 1
．

0 m 。

圆形化粪池

直径不得小于 1
．

O m 。

2 采用双格化粪池时
，

第
一

格的容量宜为计算总容量的 7 5 ％ 。

采用三 格化粪池时
，

第
一

格的容量

宜为计算总容量的 6 0 ％ ，

第二 格和第三 格各宜为计算总容量的 2 0 ％ 。

3 化粪池格与格之问
、

池与连接井之间应设通气孔洞
。

4 化粪池进水 口
、

出水 口应设置连接井与进水管
、

出水管相接
。

5 化粪池进水 口处应设导流装置
，

出水 口处及格与格之间应设拦截污泥浮渣设施
。

6 化粪池池壁和池底
，

应防止渗漏
。

7 化粪池顶板上应设有人孔和盖板
。

4 ．

1 5
．

1 5 理发问
、

公共浴室的排水管上
，

应设毛发聚集器 (井) ； 游泳池循环水泵的吸水 口端
，

应设

毛发聚集器 。

4 ．

1 5
。

1 6 毛发聚集器 (井) 如采用过滤筒
，

则过滤筒的孑L眼直径采用 3
—

4 m m ； 如采用过滤网
，

则过
滤网的孔眼宜采用 10

～

15 目
，

过滤简 (网) 的总过水面积应不小于连续管截面积的 2
．

0 倍
。

过滤筒

(网) 的材质 一

般为铜
、

不锈钢或塑料
。

4 ．

1 5
。

1 7 毛发聚集器 (井) 应设置在便于清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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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6 医院污水处理

4 ．

1 6
．

1
一

般规定
1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必须按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

、

规范
、

规程进行设计和施工
。

2 凡现有
、

新建
、

扩建
、

改建的县级及县级以上或 2 0 张床位及以上 的综合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污

水排放执行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 4 6 6
—

2 0 0 5 中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限值的规定 。

直接或间接排人地表水体和海域的污水执行其排放标准
，

排人终端已建有正常运行城

镇二 级污水处理厂的排水管道的污水
，

执行其预处理标准
。

详见附录 D
一

1 。

3 县级以下或 2 0 张床位以下的医院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方可排放
。

4 传染病和结核病医院污水排放执行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4 6 6
—

2 O 0 5 中传染病
、

结核病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规定 。

详见附录 D
一

2 。

5 带传染病房的医院
，

应将传染病房污水与非传染病房污水分开
。

传染病房的污水
、

粪便经消毒

后方可与其他污水合并处理
。

6 对含有放射性物质
、

重金属及其他有毒
、

有害物质的污水
，

应分别进行预处理
，

当达到相应的

排放标准后 ，

方可排入医院污水处理 站或城市排水管道
。

7 禁止向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 B 3 8 3 8 中规定的 I
、

II 类水域和 III 类水域的饮用水保护区和

游泳区
，

《海水水质标准》 c B 3 0 9 7 中规定的
一

、

二 类海域直接排放医疗机构污水
。

8 医院污水处理设施应满足处理效果好
、

运 行安全
、

管理方便
、

占地面积小
、

自动化程度高等要

求 ，

并不得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

9 医 院污水处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使用
。

4 ．

1 6
．

2 污水水量和水质
1 医院的分项生活用水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应按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5 确定

。

排水

量宜按给水量的 8 5 ％
～

9 5 ％ 计算
。

2 医院的综合用水量
、

小时变化系数
，

与医院性质
、

规模
、

设备完善程度等有关
，

应根据实测确

定 。

当无实测资料时
，

可按照下列数据计算 ：

1 ) 设备 比较齐全的大型医院 ： 日用水量为 6 5 0
～

8 0 0 I／ (床
·

d )
，

小时变化系数 K = 2
．

0
～

2
．

2 。

2 )
一

般设备的中型医院 ： 日用水量为 5 0 0
～

6 0 ()L／ (床
·

d )
，

小时变化系数 K = 2
．

2
～

2
．

5 。

3 ) 小型 医院 ： 日用水量为 3 5 0
～

4 0 0 I／ (床
·

d )
，

小时变化系数 K = 2
．

5
。

3 医院每张病床每 日污染物的排出量应根据实测确定
。

当无实测资料时
，

可按下列数值选用 ：

1 ) B 0 D 5 ： 6 0∥ (床
·

d )
。

2 ) c 0 D ： 1()(】
～

15 0 ∥ (床
·

d )
。

3 ) 悬浮物 ： 4 0
～

5 0 ∥ (床
·

d )
。

4 ．

1 6
．

3 处理流程及构筑物
1 医院污水处理流程应根据医院的类型 、

污水排 向
、

排放标准的要求
，

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 传染病和结核病医院污水处理宜采用二 级处理 + 消毒或深度处理 + 消毒工 艺
。

2 ) 综合 医院污水执行排放标准时
，

宜采用二 级处理 + 消毒或深度处理 + 消毒工 艺 ； 执行预处理标

准时宜采用 一

级处理或
一

级强化处理 + 消毒工 艺
。

2 医院污水处理流程及构筑物的设置位置宜充分利用地形
，

采用重力排放
。

3 当采用
一

级处理流程时
，

医院污水应与职工 生活 区污水
、

雨水分流； 当采用二 级或深度处理流

程时 ，

职工 生活 区污水可视情况确定是否与医院污水合流进行处理
，

但厨房排水应设置隔油设施
。

4 医院污水处理 流程 ：

1 ) 一

级处理工 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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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污水一 化粪池
一 格栅一 调节池一 消毒接触池

一 排水管道
2 )

一

级强化处理工 艺流程 ：

病区污水
一

化粪池一 格栅一 调节池一 沉淀池一 消毒接触池一 排水管道

3 ) 二 级处理工 艺流程 ：

病区污水一 化粪池一 格栅一 调节池一 生物处理一 沉淀池一 消毒接触池一 排水管道
4 ) 深度处理工 艺流程 ：

病区污水一 化粪池一 格栅一 调节池一 生物处理一 沉淀池一 过滤一 消毒接触池一 排水管道
5 医院病区和非病区的污水

，

传染病区和非传染病区 的污水应分流
，

不得将固体传染性废物
、

各

种化学废液弃置和倾倒排水管道 。

6 传染病医院和综合医院的传染病房应设专用化粪池
，

收集经消毒处理后的粪便排泄物等传染性

废物 。

7 医院的各种特殊排水应单独收集并进行处理后
，

再排人医院污水处理系统
。

1 ) 低放射性废水应经衰变池处理
。

2 ) 洗相室废液应回收银
，

并对废液进行处理
。

3 ) 口腔科含汞废水应进行除汞处理
。

4 ) 检验室废水应根据使用化学品的性质单独收集
，

单独处理
。

5 ) 含油排水应设置隔油设施处理
。

8 医院污水处理设施 中应设 置事故处置设备
，

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中型以上医疗卫生机构的医院污水处理构筑物 (如调节池
、

生化处理构筑物
、

沉淀池
、

消毒接

触池等) 应分 2 组
，

每组按 5 0 ％ 的负荷计算
。

2 ) 小型医疗机构的医院污水处理设施
，

应设置事故超越管道或维修时采取的设施
，

且必须保证消

毒效果 。

9 污水在化粪池中的停留时间宜为 2 4
～

3 6 h ，

清掏周期宜为 18 O
～

3 6 0 d 。

1 0 提升式医院污水处理设施应设调节池
，

其有效容积宜为 5
～

6 h 的污水平均小时流量
。

1 1 采用二 级处理或深度处理工 艺流程时
，

应根据污水的水质
、

水量等工 程实际情况经技术经济

比较后确定生物处理方式 。

生物处理构筑物设计可参照第 9 章有关内容和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4 中要求执行
。

1 2 消毒接触池的容积应按最大小时水量和接触时间等因素
，

经计算确定
。

1 ) 以氯为消毒剂时
，

医院
、

兽医院等医疗机构含病原体污水在接触池中的接触时间不应小于 l h 。

传染病和结核病医院的污水在接触池中的接触时间不应小于 1
．

5 h 。

2 ) 当流程为重力 自排式时
，

污水量应按最大小时污水量计算

3 ) 当流程中采用污水泵提升时 ，

污水量应按水泵实际小时排水 景计算
。

1 3 以氯为消毒剂的消毒接触池的构造
，

应按下列要求设计 ：

1 ) 消毒接触池应加设导流板
，

避免短流
。

2 ) 消毒接触池的水流槽宽度和高度 比不宜大于 1 ：1
．

2 ，

长度和宽度 比不宜小于 2 0 ：1 。

3 ) 消毒接触池出口处应设取样 口 。

4 ．

1 6
．

4 消毒剂及投加设备
1 消毒剂的选择应根据污水量

、

安全条件
、

消毒剂的供应情况
、

处理站与病房和居 民区 的距离
、

投资和运行费用
、

操作管理水平等因素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宜采用液氯
、

商品次氯酸钠
、

现场制

备次氯酸钠 、 二 氧化氯
、

三 氯异氰尿酸
、

漂粉精粉
、

漂粉精片作为消毒剂
。

2 当污水采用氯化法消毒时
，

其设计加氯量可按下列数据确定
，

运行 时根据出水余氯量对实际加

氯量进行调整 。

1 )
一

级处理设计加氯量宜为 3 0
～

5 0 m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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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二 级处理设计加氯量宜为 15
～

2 5 m g／L 。

3 ) 传染病医院和结核病医院的污水应根据相关要求增加加氯量
。

3 当污水采用氯化法消毒时
，

接触池出口余氯量按下列数据确定 ：

1 ) 传染病和结核病医 院污水 ： 接触池出口总余氯为 6
．

5
～

10 m g／I
． 。

2 ) 综合医院污水 ：
一

级标准
，

接触池出口总余氯为 3
～

l0 m g／L ； 二 级标准
，

接触池出口总余氯为
2 ～

8 m ∥ L 。

4 采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的医院污水
，

若直接排入地表水体和海域
，

应进行脱氯处理
，

使总余
氯小于 0

．

5 m ∥ L 。

5 当污水采用紫外线和臭氧消毒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采用紫外线消毒
，

污水悬浮物浓度应小于 10 m ∥ L
，

照射剂量 3 0
～

4 0 m J／c m 。 ，

照射接触时间应

大于 l0 s 或由试验确定
。

2 ) 采用臭氧消毒
，

污水悬 浮物浓度应小 于 2 0 m ∥L
，

臭氧用量应大于 10 m ∥L ，

接触时间应大于
12 m in 或由试验确定

。

6 当采用液氯消毒时
，

必须采用真空加氯机并设置必要 的安全装置
。

7 液氯加氯机宜设置 2 套
，

其中 1 套备用
。

8 严禁将加氯设备设置在各类建筑物的地下室
。

9 液氯容器宜采用容积为 4 0 L 的氯瓶
，

氯瓶
一

次使用周期不得大于 3 个月
。

1 0 加氯系统的管道材料应按下列规定选择 ：

1 ) 输送氯气的管道应使用紫铜管
、

无缝钢管
，

严禁使用聚氯乙烯管
。

2 ) 输送氯溶液的管道宜采用硬质聚氯乙烯管
、

工 程塑料管
、

聚四氟乙烯管
，

严禁使用铜
、

铁等不

耐氯溶液腐蚀的金属管
。

1 1 加氯系统的管道宜明装
，

埋地管道应设在管沟内
，

管道应有良好的支承和足够的坡度
。

1 2 当采用现场制备的次氯酸钠消毒时
，

应选用电能效率高
，

水耗
、

盐耗与电耗低
，

运行寿命长
，

操作方便和安全可靠的次氯酸钠发生器 。

1 3 采用原盐做原料时
，

盐溶液进入次氯酸钠发生器前
，

应经沉淀
、

过滤处理
。

1 4 接触次氯酸钠溶液的容器
、

管道
、

设备和配件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
。

1 5 当采用二 氧化氯发生器时
，

二 氧化氯含量不得低于 5 0 ％
，

且 应保证运行安全
、

自动定比投配

原料
。

4 ．

1 6
。

5 放射性污水处理

1 当医院总排出口污水的放射性物质含量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辐射防护规定》 c B 8 7 0 3 规定的浓

度限值时 ，

应进行处理
。

2 当医院的放射性污水排人江河 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经处理后的污水不得排人生活饮用水集 中取水点上游 1O 0 0 m 和下游 l【)(】m 范围的水体内
，

且取

水 区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必须低于露天水源中的浓度限值
。

2 ) 排水 口应避开经济鱼类产卵区和水生生物养殖场
。

3 ) 在设计和控制排放量时
，

应取 1O 倍的安全系数
。

3 放射性污水宜设衰变池处理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衰变池容积宜按该种核素 l0 个半衰期的水量计算
。

2 ) 衰变池应坚固防渗
，

并耐酸
、

耐碱
。

4 当污水中含有几种不同的放射性物质时
，

污水在衰变池 中的停 留时间应取其 中最大值
。

医用放

射性 同位素的半衰期及其年摄人量限值可按表 4
．

16
．

5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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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用放射性 同位素的半衰期及其年摄入量 限值

元素名称 放射性核素 半衰期

年摄入量限值 A u (B q )

食入 吸入

碘 。’’I 8
．

0 40 d 1 × l0 ‘ 2 × l0 ‘

磷 ’。P 14
．

2 6 0 d 2 × 10 ’ 3 × 10 ’

钼 。’M 0 2
．

7 5 0 d 4 × 10 ’ 1 × 1O 。

锝 ’。T c ⋯

6
．

0 2 0 h 3 × 10 。 6 × l0 ’

锡 。’。S n l 15
．

2 o o d 6 × 10 ’ 5 x 10 ’

铟 ’。’In
⋯

1
．

6 5 8 h 2 × 10 。 5 × 10 。

钠 。。。N a 15
．

0 2 0 h 1 × 10 。 2 × 10 。

金 ’。。A u 2
．

6 9 6 d 5 × lO ’ 1 × lO 。

汞 ” H g 4 6
．

7 6 0 d 3 × l0 ’ 3 × l0 ’

铬 ’。C r 2 7
．

7 2 0 d 1 × 10 。 2 × 10 ’

镱 ’。。Y b 32
．

0 0 0 d 7 × 10 ’ 3 × 10 ’

5 对注射或服用含 ” 。I
、 。。P 放射性药物的住院病人

，

的容器内 ，

贮留 10 个半衰期后排放
。

6 对注射或服用长半衰期放射性药物的住院病人
，

物处理
。

其排泄物 、

呕吐物应放置在具有防护辐射性能

其排泄物 、

呕吐物可在固化后按固体放射性废

7 对同时具有病原体和放射性核素的病人
，

其排泄物应单独收集
，

经杀菌消毒再经衰变后排放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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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泥处理
1 医院内化粪池和处理构筑物内的污泥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部门定期掏取 。

所有污泥必须

经过有效的消毒处理
，

在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后
，

方可消纳
。

2 污泥清淘前应进行监测
，

并应符合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 8 4 6 6
—

2 0 0 5 中规定的医

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的要求 。

详见附录 D
一

3 。

3 污泥的处理和处置方法
，

应根据场地条件
、

投资与运行费用
、

操作管理 和综合利用的可能性等

因素综合考虑 。

4 当污泥采用氯化法消毒时
，

加氯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

当无相关资料时
，

可按单位体积污泥中有

效氯投加量为 2
．

5 g／L 设计
。

消毒时应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

并保证有不小于 2 h 的接触时间
。

5 当采用高温堆肥法处理污泥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合理配料
，

就地取材
。

2 ) 堆温保持在 6 0 ℃ 以上且不应少于 1 d 。

3 ) 保证堆肥的各部分都能达到有效消毒
。

4 ) 采取防止污染人群的措施
。

6 当采用石灰消毒污泥时
，

污泥的 p H 值不得小于 l2 ，

并应存放 7 d 以上
。

石灰的设计投加量可采

用 15 g／L [以 C a (0 H )： 计]
。

7 在有废热可以利用的场合可采用加热法消毒
，

并应采取防止臭气扩散污染环境的措施
。

8 经消毒处理后 的污泥不得 随意弃置
，

也不得用作根块作物的施肥
。

4 ．

1 6
．

7 污水处理站
1 污水处理站位置的选择应根据医院总体规划 、

污水总排出口位置
、

环境卫 生
、

安全要求
、

工 程

地质 、

维护管理和运输条件等因素确定
。

2 污水处理站应独立设置
，

与病房
、

居民区建筑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l0 m ，

并设置隔离带 ； 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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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上述条件时
，

应采取有效安全隔离措施 ； 不得将污水处理站设于门诊或病房等建筑的地下室
。

3 污水处理站排 出的废气应进行除臭除味处理
，

并应符合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4 6 6 —

2 o 0 5 中规定的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的要求
。

详见附录 D
一

4
。

4 传染病和结核病医院应对污水处理站排 出的废气进行消毒处理
。

5 污水处理站工 程的设计
，

应根据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
，

且对处理水量
、

构筑物容积等适当地留
有余地

。

在加氯系统中应考虑应急措施
，

预留增加投氯量和投氯点的条件
。

6 污水处理站内应有必要的报警
、

捕消 (中和)
、

抢救
、

计量
、

监测等装置
，

并配备防毒面具等
。

7 根据医院的规模和具体条件
，

污水处理站宜设加氯
、

贮氯
、

化验 (值班)
、

修理
、

浴厕等房间
。

8 加氯问和液氯贮藏室应设机械排风系统
，

换气次数宜为 8
～

12 次／h 。

加氯问和液氯贮藏室应与
其他工 作间隔开

，

并应有直接通 向室外和向外开启的门
。

9 化验问
、

加氯问应设置计量和监测装置
。

在经济和技术条件许可时
，

宜实现 自动监测
。

1 0 当采用发生器制备的次氯酸钠作为消毒剂时
，

发生器必须设置排氢管
。

且 必须在发生器间内

设置排气管 。

1 1 当采用化学法制备的二 氧化氯作为消毒剂时
，

各种原料应分开贮备
，

不得与易燃
、

易爆物接

触 ，

并应建立原料的收
、

发制度和采取严防丢失的措施
。

1 2 二 氧化氯发生器应具有
一

定的安全
、

计量
、

投配
、

监测和 自动控制等设施
。

机房内应有机械

排风装置 ，

室内二 氧化氯的容积含量不得大于 7 ％ 。

1 3 负责医院污水处理 的管理人员应接受培训
，

执证上 岗
。

1 4 污水处理站的电气开关均应设置在室外
，

并应有防爆措施
。

4 ．

17 建筑小区排水

4 ．

1 7
．

1 排水体制
1 小 区排水体制 (分流制或合流制) 的选择

，

应根据城镇排水体制
、

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综合比

较确定
。

2 新建小区应采用生活排水和雨水分流制的排水系统
。

3 建筑小区内的排水需要进行中水回用
、

雨水利用时
，

应设分质
、

分流排水系统
。

4 ．

1 7
．

2 排水量
1 小区生 活排水系统的排水定额是其相应的生活给水系统的用水定额的 8 5 ％

～

9 5 ％ ，

小区生活排

水系统的小时变化系数与其相应的生活给水系统的小时变化系数相同 。

2 公共建筑生活排水系统的排水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与其相应的生活给水系统的生活用水定额和

小时变化系数相同 。

3 居住小区 内生活排水的设计流量应按住宅生活排水最大小时流量和公共建筑生活排水最大小时

流量之和确定 。

4 小区中合流制管道的设计流量为生活排水量和雨水量之和
。

生活排水量可取平均 日排水量(L／s )；

雨水量计算时设计重现期宜高于同 一

情况下室外的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
。

4 ．

1 7
．

3 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1 排水管道布置应根据小区总体规划

、

道路和建筑的布置
、

地形标高
、

排水流向等按管线短
、

埋

深小 ，

尽量 自流排出的原则确定
。

当排水管道不能以重力 自流排入市政排水管道时
，

应设置排水泵房 ；

在特殊情况下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

可采用真空排水系统
。

2 排水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排水管道宜沿道路和建筑物的周边呈平行布置
，

路线最短
，

减少转弯
，

并尽量减少相互 问及与

其它管线 、

河流及铁路问的交叉
。

检查井间的管段应为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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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管道与铁路
、

道路交叉 时
，

应尽量垂直于路的中心线
。

’

3 ) 干管应靠近主要排水建筑物
，

并布置在连接支管较多的
一

侧
。

4 ) 管道应尽量布置在道路外侧的人行道或草地的下面
。

不允许布置在铁路 的下面和乔木的下面
。

5 ) 应尽量远离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
。

6 ) 与其他管道和建筑物
、

构筑物的水平净距离
，

应符合表 4
．

17
．

3 的规定
。

表 4
．

1 7
．

3 排水管道与建筑物
、

构筑物和其他管道的最小距 离 ( m )

水平净距离 垂直净距离

建筑物 3
．

0

铁路中心线 4
．

0

城市型道路边缘 1
．

0

郊区型道路边缘 1
．

0

围墙 1
．

5

照 明及通讯电杆 1
．

0

高压电线杆支座 3
．

0

乔木 1
．

0

给水管 D N ≤2 0 0 1
．

0 0
．

1
～

0
．

15

给水管 D N > 2 0 0 1
．

5 0
．

1
～

O
．

15

污水管 0
．

8
～

1
．

5 0
．

1
～

0
．

15

雨 水管 0
．

8
～

0
．

15 0
．

1
～

0
．

15

热力管沟 1
．

0

直埋式热水管 1
．

0 O
．

1
～

0
．

15

煤气管 (低压 ) 1
．

0 0
．

1
～

0
．

15

煤气管 (中压) 1
．

5 0
．

15

煤气管 (高压) 2
．

0 O
．

15

煤气管 (特高压) 5
．

O 0
．

15

压 缩空气管 1
．

5 0
．

15

乙 炔
、

氧气管 1
．

5 0
．

2 5

石 油管 1
．

5 0
．

2 5

电力电缆 1
．

0 0
．

5 (0
．

2 5 )

通讯 电缆 1
．

0 0
．

5 (0
．

15 )

架空管架基础 3
．

0

涵洞基础底 O
．

15

注 ： 1 煤气管道压力 ： 低压
一

不超过 4 9 k P a ； 中压
—

4 9
～

14 7 k P 。 ； 高压
一

14 8
～

2 9 4 k P 。 ； 特高压
一

2 9 5
～

9 8 1 k P a 。

2 特殊情况下不能满足表中数字要求时
，

在与相关专业协商采取有效措施后
，

表中数字可适当减小
。

3 在
“

电力电缆
” 、 “

通讯 电缆
”

距 离
一

栏数字
，

带括号者为穿管敷设
，

不带括号者为直埋敷设
。

3 排水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施工安装和检修管道时
，

不致互相影响
。

2 ) 管道损坏时
，

管内污水不得冲刷或侵蚀建筑物以及构筑物的基础和污染生活饮用水水管
。

3 ) 管道不得因机械振动而被损坏
，

也不得 因气温低而使管内水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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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排水管道及合流制管道与生活给水管道交叉 时
，

应敷设在给水管道下面
。

5 ) 当排水管道平面排列及标高设计与其他管道发生冲突时
，

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

①小管径管道让大管径管道 ；

②可弯的管道让不能弯的管道 ；

③新设的管道让已建的管道 ；

④临时性的管道让永久性的管道 ；

⑤有压力的管道让 自流的管道 。

4 排水管道连接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 不同管径 的管道连接时
，

应设置检查井
。

除有水流跌落差外
，

管道在检查井内宜采用管顶平接

法或水面平接法
，

井内进水管不得大于出水管 (倒虹吸井除外)
。

2 ) 排水管道转弯和交 接 处
，

水流转角应不小于 9 0 。 ； 当管径小于 等于 3 ()()m m 且 跌水水头大于

0 ．

3 0 m 时可不受此限
。

3 ) 排出管管顶标高不得低于室外接户管管顶标高
。

5 排水管道的管顶最小覆土深度应根据道路行车等级
、

管材受压强度
、

地基承载力
、

土壤冰冻因素

和建筑物排出管标高 ，

结合当地埋管经验综合考虑确定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小 区干道
、

小区组 团道路管道
、

车行道下管道的最小覆土 深度不宜小于 0
．

7 m ，

如小于 O
．

7 m 时

应采取保护管道防止受压破损的技术措施 ，

如加设防护钢套管
。

2 ) 生活排水接户管道管埋设深度不得高于土壤冰冻线以上 0
．

15 m ，

且覆土深度不宜小于 0
．

3 m 。

当

采用埋地塑料管时
，

排出管道埋设深度可不高于土壤冰冻线以上 0
．

5 m 。

6 室外埋地排水塑料管道的最大允许埋设深度应根据管道材料性质确定
，

有关数据可向产品生产

厂商索取 。

7 排水管道应有下列辅助设施 ：

1 ) 管道通风设施
。

如能利用建筑物内部排水立管进行通风时
，

可不设通风设施
。

2 ) 合流排水管道
，

应防止在压力流情况下接户管发生倒灌
。

3 ) 压力流管道
，

在管路的高点以及每隔
一

定距离处应设排气装置
。

8 排水管道的基础应根据管道材质
、

接 口形式和地质条件等因素确定
。

1 ) 采用塑料排水管时
，

一

般均采用砂石基础
。

2 ) 采用混凝土
、

钢筋混凝土承插 口 (或企 口 ) 管
，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k 不小于 10 0 k P a 时
，

宜优

先采用橡胶圈接 口
、

砂石 (或土弧 ) 基础 ； f
。。 < 10 0 k P a 时

，

应由计算确定
。

3 ) 采用混凝土
、

钢筋混凝土管
，

刚性接 口时
，

应采用混凝土带状基础 ； 但需每 2 0
～

2 5 m 设
一

个柔

性接 口
，

且该处混凝土基 础设变形缝
。

4 ) 如果施工 超挖
，

地基松软或不均匀沉降地段
，

管道基础和地基应采用加固措施
。

5 ) 流动土壤及沼泽土壤 中敷设的管道
，

应根据现场情况进行特殊处理
。

9 排水管道穿越铁路
、

公路时
，

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 压力流管道或带腐蚀性污水 的管道
，

应敷设在套管或地沟内
，

并设事故排 出口 和排除套管内
、

地沟 内积水 的装置 。

铁路两侧应设检查井
，

其位置应在车辆荷载压力以外
，

并满足与路基坡角间的距离

为 5 m 。

2 ) 允许交通 间断的铁路
、

公路
，

可不设 套管 或地 沟
，

而采用金属管道或钢筋混凝 土管道直接敷

设 ，

但管顶距路面深度以不损坏管道为标准
，

并应符合有关部门的规定
。

4 ．

1 7
．

4 管道水力计算
1 排水管道的水力计算

，

应按式 (4
．

17
．

4 ) 进行
。

1 ) 流量公式
p = A

·

y (4
．

17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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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 —

流量 (m 。／s ) ；

4 — —

过水断面面积 (m 。) ；

y — —

流速 (m ／s )
。

2 ) 流速公式见式 (4
．

4
．

4
—

2 )
，

但式中粗糙系数 n ，

按表 4
．

17
．

4
一

l 选用
。

表 4
．

1 7
．

4
—

1 管道粗糙系数

管道类别 n

混凝土和钢筋}昆凝土管 0
．

0 13
～

0
．

O 14

铸 铁管 O
．

0 13

钢 管 O
．

0 12

塑料管 0
．

0 O 9

2 排水管道的设计流量应按最大小时排水量进行计算
。

居住小 区 内居民生活排水最大小时流量和
小区内公共建筑生活排水最大小时流量应按第 4

．

17
．

2 条第 l
～

3 款的要求计算确定
，

并按集中流量计
入 。

3 排水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
，

一

般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 金属管为 10 m ／s 。

2 ) 非金属管为 5 m ／s 。

4 排水管道的最小设计流速 ： 在设计充满度下为 0
．

6 m ／s 。

5 排水管道的管径经水力计算小于表 4
．

17
．

4
—

2 最小管径时应选用最小管径
。

建筑小区 内排水管
道的最小管径 、

最小设计坡度和最大设计充满度宜按表 4
．

17
．

4
—

2 采用
。

表 4
．

1 7
．

4
—

2 建筑小 区室外生活排水管道最小管径
、

最小设计坡度和最大设计充满度

排水管道类别 管材 最小管径 (m m ) 最小设计坡度 最大设计充满度

接户管 埋地塑料管
16 O 0

．

o o 5 O
．

5 O

混凝土管 15 0 0
．

0 0 7 0
．

5 0

支管 埋地塑料管
16 0 0

．

0 0 5 0
．

5 0

}昆凝土管 2 O O 0
．

0 0 4 O
．

5 5

干 管

埋地塑料管 2 0 0 O
．

0 0 4 0
．

5 0

混 凝土管 30 0 0
．

O O 3 0
．

5 5

埋 地塑料管 3 o o 0
．

0 0 2 O
．

5 5

注 ： 1 接户管管径不应小于建筑物的排出管管径
。

2 化粪池出口与其连接的第
一

个检查井的污水管最小设计坡度宜取值 ： 管径 150 m m 为 0
．

0 l0
～

0
．

(】12 ； 管径
2 0 o m m 为 O

．

O lO 。

6 排水管道下游管段管径不得小于上游管段管径
。

4 ．

1 7
．

5 管材及接 口

1 排水管材应根据排水性质
、

成份
、

温度
、

地下水侵蚀性
、

外部荷载
、

土壤情况和施 工 条件等因
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埋地塑料排水管
，

并应按下列规定选用 ：

1 ) 重力流排水管宜选用埋地塑料管
、

混凝土管或钢筋混凝土管
。

2 ) 排至小区污水处理装置的排水管宜采用塑料排水管
。

3 ) 穿越管沟
、

河道等特殊地段或承压的管段可采用钢管或铸铁管
，

若采用塑料管应外加金属套管
(套管直径较塑料管外径大 2 o 0 m m )

。

4 ) 当排水温度大于 4 0 ℃ 时应采用金属排水管或耐高温的塑料管
。

5 ) 输送腐蚀性污水的管道可采用塑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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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位于道路及车行道下塑料排水管的环向弯曲刚度不宜小于 8 k N ／m 。 ，

位于小区非车行道及其他

地段下塑料排水管的环 向弯曲刚度不宜小于 4 k N ／m 。 。

2 排水管的接 口应根据管道材料
、

连接形式
、

排水性质
、

地下水位和地质条件等确定
， 一

般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 塑料排水管道承插橡胶圈
、

粘接
、

熔接
、

卡箍等连接方式
，

应根据管道材料性质和管径大小选

用 。

2 ) 混凝土
、

钢筋}昆凝土管有橡胶圈
、

钢丝网水泥砂浆抹带
、

现浇混凝土套环和膨胀水泥砂浆等四

种接 口形式
，

应根据管 口形式等因素确定
。

3 ) 铸铁管可采用橡胶圈柔性接 口和水泥砂浆接 口 。

4 ) 钢管应采用焊接接 口
。

5 ) 污水及合流排水管道宜选用柔性接 口 。

6 ) 当管道穿过粉砂
、

细砂层并在最高地下水位以下
，

或在地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防区时
，

应采用

柔性接 口 。

4 ．

1 7
．

6 检查井
、

跌水井
1 检查井和跌水井宜采用预制井筒

、

铸铁井盖及盖座
。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塑料排水检

查井 。

如位置在道路以外
，

根据情况井盖可高出所在处的地面
。

2 位于车行道的检查井
，

应采用具有足够承载力和稳定性 良好的井盖和盖座
。

3 检查井 ：

1 ) 检查井位置
一

般设在下列各处 ：

①管道转弯处和连接支管处 ；

②管径或坡度的改变处和跌水处 ；

③直线管道上每隔
一

定距离处 ；

④对于纪念性建筑
、

重要 民用建筑
，

检查井应尽量避免布置在主人 口处
。

2 ) 建筑小区内的直线管段上检查井间的最大间距
，

一

般按表 4
．

17
．

6 采用 ：

表 4
。

1 7
。

6 检查井的最大间距

3 ) 塑料检查井的设置要求 ：

①塑料检查井适用于埋地塑料排水管道管径不大于 8 0 0 m m 、

埋设深度不大于 6 m 、

不下井操作的情

况 ；

②井座规格应根据所连接排水管道的数量 、

管径
、

管底标高及在检查井处交汇角度等因素确定
。

生

活排水管道系统应采用有流槽 的检查井井座 。

道路雨水 口应采用有沉泥室的井座
。

雨水管道上如设置有

沉泥室井座 的检查井时
，

宜设置井筒外径大于等于 4 5 0 m m 的检查井
，

其他雨水检查井可采用有流槽的

井座 。

当检查井上 下游落差大于 2 m 时
，

应选用跌水井座 ；

③井简直径应根据井座连接井筒的外径确定
。

井筒采用的管材应根据井筒的直径
、

埋设深度
、

埋地

排水管道的管材 、

井座连接井筒的承 口型式等因素确定
。

冰冻线深度大于等于 1
．

0 m 的地区
，

在冰冻层

中井筒应采用耐低温塑料材质 ；

④井盖应根据排水管道输送 的介质
、

设置场所
、

井简直径和井筒的管材等因素确定 ；

⑤塑料检查井的井座
、

井筒
、

配件
、

井盖等选用
，

以及 与排水管道的连接的具体要求见 《建筑小

区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 C E C S 2 2 7 ： 2 0 0 7 。

4 ) 混凝土 (砖砌 ) 检查井的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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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检查井的内径尺寸和构造要求应根据管径
、

埋深
、

地面荷载
、

便于养护检修并结合当地实际经验

确定
，

可用圆形或矩形
，

井盖宜采用圆形
。

检查井各部分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

a

井 口
、

井筒和井室的尺寸
，

应便于养护检修和出入安全 ；

b 工 作室高度在管道埋设许可时
， 一

般为 1
．

8 0 m 。

排水检查井 由导流槽顶算起 ； 合流管道检查井

由管底算起 ；

。

井深 (盖板顶面至井底的深度) 小于等于 1
．

0 m 时
，

可采用井径 (方形检查井的内径指内边长)

不小于 6 O 0 m m 的检查井 ； 井深大于 1
．

0 m 时
，

井径不宜小于 7 O 0 m m 。

②井底应设导流槽
。

污水检查井导流槽顶可与 0
．

8 5 倍大管管径处相平
，

合流检查井导流槽顶可与

0 ．

5 倍大管管径处相平
。

井内导流槽转弯时
，

其导流槽中心线的转弯半径按转角大小和管径确定
，

但不

得小于最大管的管径 ；

③采用塑料管时
，

管道与检查井宜采用柔性接 口 ，

也可采用承插管件连接 ； 当管道与检查井采用砖
砌或混凝土直接浇制衔接时

，

可采用中介层作法 (在管道与检查井相接部位预先用与管材相 同的塑料

粘接剂 、

粗砂做成中介层
，

然后用水泥砂浆砌入检查井的井壁内)
。

4 跌水井 ：

1 ) 排水管道上下游跌水水头为 1
～

2 m 时
，

宜设置跌水井 ； 跌水水头大于 2 m 时
，

必须设置跌水井
。

2 ) 跌水井内不得接人支管
。

3 ) 管道转弯处不得设置跌水井
。

4 ) 跌水井的跌水高度
。

①进水管管径不超过 2 O 0 m m 时
，

一

次跌水水头高度不得大于 6
．

0 m ；

②管径为 30 0
～

6 0 0 m m 时
， 一

次跌水水头高度不得大于 4
．

0 m ；

③管径超过 6 0 0 m rn 时
，

其
一

次跌水水头高度及跌水方式按水力计算确定 ；

④如跌水水头高度超过上述规定时
，

可采用多个跌水井分级跌落
。

5 ) 跌水方式
一

般采用竖管
、

矩形竖槽
、

阶梯式
。

4 ．

1 7
．

7 小区排水泵房和集水池
1 排水泵房的设计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排水泵房应建成单独构筑物
，

并有卫生 防护隔离带
，

有 良好的通风条件并靠近集水池
。

排水泵
房与居住建筑和公用建筑应有 一

定距离
，

水泵机组噪声对周围环境有影响时应采取消声
、

隔振措施
，

泵

房周围应考虑较好的绿化 。

2 ) 泵房的位置宜选择在地势较低处
，

但不得被洪水淹没
。

3 ) 排水泵房应设事故排出口 。

如不可能设置时
，

应设有不间断的动力装置或双 电源 。

4 ) 泵房 内应有 良好的通风
。

地下式泵房如采用 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
，

应考虑机械通风装置
。

采暖温度为 5 ℃ 。

5 ) 泵房至少应有
一

个能满足设备最大部件搬运出入的门或窗
。

6 ) 泵房应考虑 电气控制设备 的位置
。

7 ) 对远离居住区的泵房
，

应适当考虑提供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
。

8 ) 泵房 内应考虑起吊设备
，

当泵组或最重部件重量小于 O
．

5 t 时可设 固定 吊钩
，

0
．

5
～

2 t 时可设手

动单轨吊车 ，

2
～

5 t 可设单轨或双轨桥式手动或电动吊车 ； 对于用导轨提升的排水泵在决定起 吊重量时
，

除考虑部件重量外尚应适量考虑导轨摩擦力的因素 。

9 ) 泵房高度无起 吊设备时应不小于 3 m ，

有起 吊设备时应保证 吊起物体底部与所跨越的固定物体

的顶部有不小于 0
．

5 m 的净空
。

2 排水泵房内水泵选择
、

机组布置
、

水泵吸水管
、

压水管等的设计应根据排水成份
、

流量和工 作

情况等因素确定
。

1 ) 排水泵的设计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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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排水泵机组抽升能力
，

按小区最大小时排水流量设计 ； 合流泵房时
，

污水泵按最大小时污水流量

乘以 (截流倍数 + 1 ) 设计
，

合流水泵按合流排水最大小时流量设计
，

当集水池接纳水池溢流水
、

泄空

水时 ，

应按水池溢流水
、

泄流量与排入集水池的其它排水量中大者选择水泵机组 ；

②水泵扬程根据排水提升高度 、

管道水头损失和流出水头计算决定
。

流出水头
一

般采用 2
．

0
～

3 ．

0 m ：

③在水泵并联工 作
，

且为
一

条出水管时
，

应考虑效率降低的因素 ；

④污水排水泵应尽量选用潜水排污泵或立式污水泵
，

合流水泵可采用潜水排污泵
、

立式污水泵或轴

流泵 ；

⑤排水泵的备用泵数量应根据地区重要性
、

工 作泵台数及型号等因素确定
，

但不得少于
一

台
。

合流

水泵可不设备用泵 ；

⑥同泵房内的水泵
，

应尽量选用同
一

型号 ； 但合流水泵房旱流污水量与合流排水量相差较大时
，

可

采用不 同大小 的水泵分别用于排除旱流污水与合流排水 ；

⑦卧式排水泵应设计成 自灌式 ；

⑧排水泵房内如布置离心泵 时
，

可在 吸水管上靠近水泵处设 吸水支管
，

排除泵房地面集水坑的积

水 ，

但应采取防止水泵吸水管真空破坏的措施
。

2 ) 排水泵的吸水管和出水管的设计
，

应遵守下列规定 ：

①每台排水泵应设置单独的吸水管
。

吸水管的进 口处不宜装底阀
，

应设置喇叭 口
。

喇叭 口的直径不

得小于吸水管直径的 1
．

5 倍 ；

②吸水管内的流速
一

般为 1
．

0
～

1
．

2 m ／s ，

且 不得小于 0
．

7 ln／s 和大于 1
．

5 rn／s ；

③出水管内流速宜为 0
．

8
～

2
．

5 m ／s 。

多台水泵合用出水管时
，

一

台水泵工 作其流速不得小于 0
．

7 m ／s 。

污水泵宜设置排水管单独排至室外 ；

④吸水管应有 0
．

0 0 5 的坡度坡向吸水 口 ；

⑤管道穿过泵房墙壁均应设置防水套管
。

如穿越水泵间与集水池之间的墙壁
，

应采用柔性接 口 。

3 ) 排水泵房 内的阀门设置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水泵扬程大于 19 6 k P a (2 0 m 水柱) 时
，

水泵出水管上应装设止回阀和压力表 ；

② 自灌式水泵的吸水管上应装设阀门
，

且水泵轴线应在集水池正常水位以下 ；

③水泵出水管上应装设阀门 ；

④阀门
一

般应采用带明显启闭指示的软密封闸阀
。

阀门及止回阀宜安装在水平管段上
，

以防污物沉

淀堵塞 ；

⑤当潜水排污泵直接设置于集水池中时
，

泵出水管上的止回阀和阀门应设于池外
。

3 排水集水池 ：

1 ) 排水集水池的有效容积
，

应根据排水量
、

水泵能力和水泵工 作情况等因素进行确定
，

注意满足

以下要求 ：

①
一

般应不小于泵房内最大
一

台水泵 5 m in 的出水量
。

水泵机组为 自动控制时
，

每小时开启水泵的
次数不得超过 6 次 ； 合流排水泵的集水池按泵房中安装的最大

一

台雨水泵 3 0 s 的出水量计算 ；

②夜间停止工 作的排水泵房
，

其集水池容积应按容纳该时流入池 内的全部排水量计算
，

并以
一

台排
水泵 10

～

l5 m in 的出水量进行校核
。

在对该种工 作方式的泵房设计以前必须进行经济技术比较
，

避免池

容积过大 ；

③当潜水排污泵直接置于排水集水池中时
，

集水池尺寸应 同时满足水泵布置的要求
，

潜水排污泵的

问距 、

顶板上水泵提升孔的尺寸
，

详见标准图 0 8 S 3 0 5 《小型潜水排污泵选用及安装》；

④潜水排污泵均宜设有 固定 自藕装置
。

2 ) 排水集水池的构造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池子进水 口处应设置格栅
，

栅条间隙应小于水泵叶轮间隙
，

不应超过 2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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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生活污水及杂质较多的其它污水
，

池内应设置搅动泥渣的设施
。

一

般采取从排水泵出水管上安装
回流管伸人池 内的方法实现

，

或采用具有 自动搅拌功能的潜水排污泵 ；

③池子的有效水深应采用 1
．

5
～

2
．

0 m (以水池进水管设计水位至水池吸水坑上缘计) ；

④水池进水管管底与格栅底边的高差不得小于 0
．

5 m ；

⑤水池底应有 0
．

O 1
～

0
．

0 2 的坡度坡向吸水坑
。

吸水坑的深度
一

般不小于 0
．

5 m ；

⑥水泵的吸水管在吸水坑内的安装尺寸
，

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

如图 4
．

17
．

7 所示
。

a
D N ≤ 2 0 0 m m 时

，

h = 0
．

4 0 m ；

b D N > 2 0 0 m m 时
，

h
=

0
．

5 0
～

0
．

8 0 m 。

气
／

⋯ V

D N
-

D N
’

池底
、

l 吸水坑
△

护
／
／
／

函书D：1_5 1]N

／

’

(
《
乡

7 5
～

1
．

o )D lJ6l| (1
．

5 ~2
．

o：D l
，

6 l，(o
．

7 5 ~ 1．(

图 4
．

1 7
．

7 排水泵吸水坑最小安装尺寸
4 如采用潜水排污泵时

，

还应符合第 4
．

14 节的有关要求
。

5 合流排水管
、

合流泵站及集水池的设计可参见市政排水有关技术措施
。

4 ．

1 7
．

8 室外真空排水系统
1 概述 ： 通过真空泵在真空罐及室外真空管道 中形成

一

0
．

0 6
～ 一

0
．

0 7 M P a 的负压
，

使进人管道的
污水处于负压状态

，

以 4 ，n／s 流速吸入真空管道至真空泵站 的真空罐中
。

当真空罐内污水储存达到某
一

水位时 ，

污水泵 自动开启
，

将污水提升排入就近重力污水管道的室外排水系统
。

2 优点 ： 室外真空排水系统管道布置灵活
，

平坦地 区长距离敷设
，

无需加压泵站
，

管线密闭
，

无

异味 ，

无需检查井
，

自我冲洗能力强
，

在复杂地形处安装费用较重力系统省
。

3 系统组成 ： 室外真空排水系统主要 由真空泵站 (内设污水泵
、

真空泵
、

真空罐
、

电控柜 )
、

真
空管道 、

真空阀
、

收集箱
、

透气管滤池组成
。

4 设计选型原则
1 ) 选型原则 ： 应考虑系统使用的安全健康性

、

可靠性 (真空阀循环开启次数 )
、

可维护性
、

噪声

和气味控制 、

节能
、

防火
。

2 ) 选产品时应注意事项

①准确计算所接纳的污废水的排水量 ；

②系统的气水比；

③真空泵站设计负压
一

O
．

0 6
～ 一

0
．

0 7 M P a 之间 ；

④系统提升高度限制在 4
～

5 m 范围内；

⑤真空管道内流速应大于 1 n ∥ s ，

不宜大于 7 n 1／／s ；

⑥根据地形高低系统服务半径最大可达到 4 k m 范围以内 ；

⑦管道应敷设成波浪形 ，

坡度不小于 0
．

2 ％
， 一

般每隔 6
～

l0 0 m 距离设提升弯头 ；

⑧系统应进行密闭测试 、

系统性能测试
、

真空管线监测 ；

⑨系统中若
一

个收集箱损坏不得影响其他单元照常工 作 ；

⑩选用管材 ： P V C
—

U (≥ P N l0 ) S D R
一

2 1

H D P E ( ≥ P N 1O ) S D R
—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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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雨 水

5 ．

1 建筑物雨水系统的划分与选择

5 ．

1
．

1 建筑物雨水系统划分
1 屋面雨水系统按设计流态划分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属于重力输水管道

，

管道中的水流状态随管道进口顶部的水面深度而变化
。

该水

面深度随降雨强度而变化 ，

致使管道输水过程中会出现多种流态 ： 有压流态
、

无压流态
、

过渡流态
。

过

渡流态在某些情况下可表现为半有压流态 。

屋面雨水系统可按不同的流态设计
。

1 ) 半有压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

主要采用 6 5 型
、

8 7 (7 9 ) 型 系列雨水斗
，

管网设计流态是无压流

和有压流之间的过渡流态 。

以下简称为 8 7 斗雨水系统
。

目前我 国普遍应用的就是该系统
。

2 ) 压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

有时称为虹吸式雨水系统
，

采用虹吸式雨水斗
。

管网设计流态是有

压流 。

以下简称为虹 吸式雨水系统
。

3 ) 重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

采用重力流雨水斗
，

管网设计流态是无压流态
，

以下简称为重力流

斗雨水系统 。

重力流雨水斗的水力特征是 自由堰流 ，

而 6 5 型
、

87 型雨水斗在构造上配有整流装置和隔气板
，

不

具备重力流雨水斗的特征要求 。

2 屋面雨水系统按其他特征分类如下 ：

1 ) 按管道 的设置位置分 ： 内排水系统
、

外排水系统和混合式排水系统 ；

2 ) 按屋面的排水条件分 ： 檐沟排水
、

天沟排水和无沟排水 ；

3 ) 按出户横管 (渠 ) 在室内部分是否存在 自由水面分 ： 密闭系统和敞开系统
。

3 建筑物中还存在
一

种非重力排放的雨水系统
，

即水泵提升排水系统
。

该系统包括雨水 的收集
、

雨水局部提升设备及其管道等
。

5 ．

1
．

2 各屋面雨水系统的特点
。

各流态雨水系统的特点见表 5
．

1
．

2

表 5
．

1
．

2 各屋面雨水 系统的特点
、 、

＼ 系统类别

特点类别、 、 ＼
、 、 、 、

87 雨水斗雨水系统 虹吸式雨水斗雨水系统 重力流雨水斗雨水系统

管 网设计流态 气水混合流
过渡流态

水 一

相流

有压流态

水流和气有分界面

无压流态

雨水斗型式
6 5 斗

、

8 7 (7 9 ) 斗等

整流 、

顶板隔气

虹吸斗

整流 (反涡流 ) 、

面板隔气
、

下沉集水斗

自由堰流式

不整流 、

无隔气

雨水斗形成封闭流的

屋面水位
由 低

j 一

局

对 超设计流量雨水

的处置

系统预留余量排超设计流量雨

水 ，

且考虑应对措施

超设计流量雨水无法进入 系统
，

依赖溢流设施排除 要求由溢流设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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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

1
．

2
、 、

＼ 系统类别

特点剡 i
、

＼ ＼ 8 7 雨水斗雨水系统 虹吸式 雨水斗雨水系统 重力流雨水斗雨水系统

服役 期 间可 能 经 历 的

流态 重力流

、

过渡流 、

甚至有压流 重力流
、

过渡流
、

有压流 重力流
、

过渡流

设计流量数据 主要来 自试验 公式计算 公式计算

，

但 正 在 根

据实践修正
。

屋面溢流频率 小 大 小

雨水 斗 之 间标 高 位 置

要求 介于后
二 者之间 严格 宽松

水力计算 简单 复杂 简单

管材承压 要求能承受正压 和负压

占用室 内空 间 中 少 多

管材耗用 介于后 二 者之间 省 费

系统造价 低
j 一

向 较低

5 ．

1
．

3 建筑物雨水系统的选择原则
1 屋面雨水排除应优先选用既安全又经济的雨水系统

。

2 雨水系统应迅速及时
、

有组织地将屋面雨水排至室外地面或管渠
，

并且 ：

1 ) 屋面天沟不向室内溢水或泛水
。

2 ) 室内地面不冒水
。

3 ) 管道能承受正压 和负压的作用
，

不变形
、

不漏水
。

4 ) 屋面溢流现象应尽量减少或避免
。

3 雨水系统在满足安全排水的前提下
，

能够 ：

1 ) 系统的工 程造价低
、

投资费用少
。

2 ) 少额外 占用空间高度
。

3 ) 系统的寿命长
。

5 ．

1
．

4 建筑物雨水系统的选用

1 屋面雨水系统

1 ) 建筑屋面 一

般应采用 6 5
、

8 7 型雨水斗屋面雨水系统
。

2 ) 长天沟外排水应采用 6 5
、

8 7 型雨水斗屋面雨水系统
，

其经济性优于其他系统
。

3 ) 厂房
、

库房或公共建筑的大型屋面
，

当雨水悬吊管受室内空间的限制难以布置时
，

宜采用虹 吸

式雨水系统 。

该系统价格高但节省空问高度
，

此条件下具有
一

定优势
。

4 ) 檐沟外排水宜采用重力流斗雨水系统
。

5 ) 当溢流设施的最低溢流水位高于雨水斗进水面 10 c m 及 以上时
，

不应采用重力流雨水斗 内排水

系统 。

2 地下室顶板作为室外地面时
，

其雨水排除应采用重力流斗雨水系统
。

3 雨水斗面和排出 口地面的几何高差小于 3 m 时
，

不得采用虹吸式雨水系统
。

4 不允许室内地面 冒水的建筑应采用密闭系统或外排水系统
，

不得采用敞开式内排水雨水系统
。

5 屋面集水优先考虑天沟形式
，

雨水斗置于天沟 内
。

6 雨水管道系统优先考虑外排水
，

安全性好
，

但应取得建筑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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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排水系统应采用密闭系统
。

8 阳台雨水应 自成系统排到室外散水面或明沟
，

不得与屋面雨水系统相连接
。

9 汽车坡道上
、

窗井内等处的雨水 口低于室外地面标高时
，

收集的雨水应排入室 内雨水集水池
，

采用水泵提升方式排除 ，

不得 由重力流直接排入室外雨水检查井
。

当室外地面不会积雨水时
，

也可重力

流排入室外检查井
。

1 0 寒冷地区尽量采用内排水系统
。

1 1 严禁屋面雨水接人室内生活污废水系统或室内生活污废水管道直接与屋面雨水系统相连
。

5 ．

2 雨水量

5 ．

2
．

1 雨水设计流量
1 雨水设计流量 Q (L ／s ) 按公式 (5

．

2
．

1 ) 计算 ：

Q =

蜘 F

式中 缈
— —

径流系数
，

按表 5
．

2
．

1 选取 ；

q — —

设计降雨强度 (【／s ·

l0 0 m 。)
。

F — —

汇水面积 ( 1 0 0 m 。)
。

注 ： 当采用天沟集水
，

且沟沿溢水会流入室内时
，

降雨强度应乘以 1
．

5 的系数
。

2 径流系数按表 5
．

2
．

1 选取
。

表 5
．

2
．

1 径流系数

(5 ．

2
．

1 )

地面种类 径流系数

屋面 O
．

9
～

1

绿化屋面 (重现期约 5 年) 0
．

5

混 凝土和沥青路面 0
．

9

块 石等铺砌路面 0
．

6

级 配碎石路面 0
．

4 5

干 砌砖
、

石及碎石路面 0
．

4

非铺砌的土路面 0
．

3

绿 地 0
．

15
～

0
．

2 5

地 下室顶板绿地

覆土厚度 ≥ 5 O 0 m m O
．

2 5

覆土厚度 < 5 0 0 m m 0
．

4

室外汇水面平均径流系数应按地面的种类加权平均计算确定
。

如资料不足
，

小区综合径流系数根据

建筑稠密程度在 0
．

5
～

0
．

8 内选用
。

北方干旱地区的小区径流系数
一

般可取 0
．

3
～

0
．

6 。

建筑密度大取高

值 ，

密度小取低值
。

5 ．

2
．

2 降雨强度

1 降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应根据当地降雨强度公式计算

，

见式 (5
．

2
．

2
—

1 )
。

1 ．

6 7 A (1 + c lg P )
旷 —

1 百酉-
一

式中 q
— —

设计降雨强度 ( I／s
·

10 0 m 。) ；

P — —

设计重现期 (a ) ；

￡ — —

降雨历时 ( m in )



雨 水
·

，3 5
·

A 、

6
、 c 、 n

— —

当地降雨参数
。

各地降雨强度公式和 5 m in 降雨强度见附录 E
一

1 。

式 (5
．

2
．

2
—

1 ) 应在其参数有效区间内应用
，

不可随意外延应用
，

包括降雨历时和设计重现期
。

2 设计重现期
建筑雨水系统的设计重新期不宜小于表 5

．

2
．

2
—

1 中的数据
。

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因没有排水余量
，

设计重现期应取高限值 。 6 5
、

8 7 型雨水斗系统和重力流雨水斗系统因预留有排水余量
，

设计重现期可

取低限值 。

表 5
。

2
．

2
—

1 各种汇 水区域的设计重现期

汇水 区域名称 设计重 现期 ( a )

室外场地

居住小区 1
～

3

车 站
、

码 头
、

机场的基地 2
～

5

下沉式广场 、

地下车库坡道人 口 5
～

5O

屋 面

一

般性建筑物屋面 2
～

5

重要公共建筑屋面 l0

注 ： 下沉式广场设计重现期由广场的重要程度
、

短期积水可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等因素确定
。

当地没有适用于 10 年

重现期以上 的降雨强度公式时
，

可采用 10 年重现期降雨强度乘以流量校正系数 1
．

5 。

3 降雨历时

雨水管道的降雨历时
，

按 (5
．

2
．

2
—

2 ) 式计算 ：

江
￡1 + 删 2 (5

．

2
．

2
—

2 )

式中 ￡
— —

降雨历时 ( m in ) ；

f，
— —

地 (屋 ) 面集水时间 ( m in )
，

视距离长短
、

地形坡度和地面铺砌情况而定
。

室外地面
一

般

取 5
～

10 m in
，

建筑屋面取 5 m in 。

r

折减系数
，

按表 5
．

2
．

2
—

2 取值 ；

￡，
— —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

建筑物管道可取 0 。

表 5
．

2
．

2
—

2 折减系数 m

建筑物管道 、

室外接户管或小区支管 室外干管 陡坡地区干管 明渠

1 2 1 ．

2
～

2 1
．

2

5 ．

2
．

3 汇水 面积
1 一

般坡度的屋面雨水的汇水面积按屋面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

2 高出汇水面的侧墙
，

应将侧墙面积的 1／2 折算为汇水 面积
。

同
一

汇水面 内高出的侧墙多于
一

面

时 ，

按有效受水侧墙面积的 1／2 折算汇水面积
。

3 窗井
、

贴近建筑外墙的地下汽车库出入 口坡道和高层建筑裙房屋面的雨水汇水面积
，

应附加其

高出部分侧墙面积的 l／2 。

有条件时
，

地下汽车库出入 口坡道上方的侧墙雨水应截流
，

排到室外地面或

雨水管网。

4 屋面按分水线的排水坡度划分为不同排水 区时
，

应分区计算集雨面积和雨水流量
。

5 半球形屋面或斜坡较大的屋面
，

其汇水面积等于屋面的水平投影面积与竖向投影面积的
一

半之和
。

5 ．

3 建筑物雨水系统设计

5 ．

3
．

1
一

般要求
1 87 斗屋面雨水系统

，

可将不 同高度的雨水斗接人 同
一

立管
，

但最低雨水斗距立管底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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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立管高度的 2／3 。

具有 1 个以上立 管的 8 7 斗系统承接不同高度屋面上的雨水斗时
，

最低斗的几

何高度应不小于最高斗几何高度的 2／3
，

几何高度以系统的排出横管在建筑外墙处的标高为基准
。

接入

同 一

排出管的管网为
一

个系统
。

2 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的雨水斗宜在同
一

水平面上
。

各雨水立 管宜单独排出室外
。

当受建筑条件
限制 ， 一

个以上 的立管必须接人 同
一

排出横管时
，

各立管宜设置过渡段
，

其下游与排出横管连接
。

过渡

段的设置条件见水力计算部分 。

3 重力流斗雨水系统可承接不同高度的雨水斗
，

但高层建筑裙房屋面的雨水应自成系统排放
。

4 雨水系统若承接屋面冷却塔的排水
，

应间接排入
，

并宜排至室外雨水检查井
，

不可排至室外路

面上 。

5 阳台雨水系统接纳洗衣等生活废水时
，

应排入室外生活污水系统
。

6 高跨雨水流至低跨屋面
，

当高差在
一

层及以上时
，

宜采用管道引流
。

7 雨水系统的管道转向处宜做顺水连接
。

8 雨水横管和立管 (金属或塑料 ) 当直线管段长度较长时
，

应设伸缩器
。

伸缩器的设置参考给水

部分 。

9 管道位置应方便安装
、

维修
，

不宜设置在结构柱等承重结构内
。

1 0 管道不宜穿越卧室等对安静有较高要求的房间
。

其余限制雨水管道敷设的空间和场所与生活

排水管道部分相同。

1 1 寒冷地区的雨水斗和天沟可考虑电热丝融雪化冰措施
，

电热丝的具体设置可与供应商共同商

定 。

1 2 管道安装时应设置固定件
。

固定件必须能承受满流管道的重量和高速水流所产生的作用力
。

1 3 雨水斗及溢流 口不能避免设计标准以外的超量雨水进入雨水系统时
，

系统设计必须考虑压力

的作用 ，

不可按无压流态设计
。

5 ．

3
．

2 雨水斗
1 屋面排水系统应设 置雨水斗 ，

雨水 斗应有权威机构测试 的水力设计参数
，

比如排水能力 (流

量 ) 、

对应的斗前水深等
。

未经测试的雨水斗不得使用在屋面上
。

2 屋面应选用稳流性能好
、

泄水流量大
、

掺气量少
、

拦污能力强的雨水斗
。 8 7 斗系统应选用 6 5

型 及 8 7 型雨水斗
，

见 国家标准图集 0 9 S 3 0 2 《雨水斗选用及安装》； 虹吸式系统的雨水斗应符合建筑业
行标 《虹吸式雨水斗》 c J／T 2 4 5

—

2 0 0 7 ； 重力流斗系统应采用重力流雨水斗
。

3 87 斗系统
、

虹吸式系统的雨水斗可设于天沟内或屋面上
。

虹吸式系统雨水斗应设于天沟内
，

但
D N 5 0 带集水斗的雨水斗可直接埋设于屋面

。

重力流雨水斗不可布置在天沟内
。

4 大坡度屋面的雨水斗应设置在天沟或边沟内
。

5 雨水斗不宜设在天沟 内的转弯处
。

6 8 7 斗雨水系统
、

虹吸式系统的雨水斗宜对雨水立管做对称布置
，

接有多斗悬 吊管的立管顶端不

得设置雨水斗 。

重力流雨水斗的布置没有此限制
。

7 布置雨水斗的原则是雨水斗的服务面积应与雨水斗的排水能力相适应
。

雨水斗间距 的确定还应

能使建筑专业实现屋面设计坡度
。

8 在不能以伸缩缝或沉降缝为屋面雨水分水线时
，

应在缝的两侧各设雨水斗
。

9 寒冷地区雨水斗宜设在冬季易受室内温度影响的屋顶范围内
。

1 0 阳台雨水和地下室窗井 内雨水排除可采用地漏
。

1 1 雨水斗应水平安装
，

与屋面连接处必须做好防水处理
，

详见国家标准图集 0 9 s 3 0 2 《雨水斗选

用及安装》
。

1 2 地下室顶板作为室外地面时
，

可采用平箅式雨水斗
。

1 3 绿化屋面的雨水斗当设于绿地 中时
，

宜把雨水斗设于硬屋面上
，

雨水 斗上方砌雨水 口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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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箅子 。

5 ．

3
．

3 天沟 (檐沟)
1 屋面集水宜采用天沟 。

天沟沟断面尺寸和过水能力应经水力计算确定
。

2 大坡度屋面采用雨水斗排水时
，

应设置天沟或边沟收集雨水
。

3 天沟不应跨越建筑物的伸缩缝或沉降缝
。

4 集水沟沟底可水平或设有坡度
，

北方寒冷地区不宜做平坡
。

金属屋面的金属长天沟可无坡度
。

5 坡度小于 0
．

0 0 3 时
，

雨水 出 口应为跌水或 自由出流
，

不影响沟内水的流动
。

6 单斗天沟流水长度
一

般不超过 5 0 m ，

经水力计算确能排除设计流量时
，

可超过 5 0 m 。

7 天沟的净宽度应不小于雨水斗要求的尺寸
。 6 5 型和 8 7 型雨水斗的天沟最小净宽度如下 ： D N lo 0

雨 水斗为 3 0 0 m m ， D N 15 0 雨水斗为 3 5 0 m m 。

虹吸式系统天沟 的宽度应保证雨水斗周边均匀进水
，

必要

时 ，

在雨水斗处局部加宽天沟
。

8 天沟的深度应在设计水深上方 留有保护高度
，

见表 5
．

4
．

4
—

1 。

5 ．

3
．

4 屋面溢流
1 屋面积水厚度超过设定的高度后 ，

应进行溢流排水
。

溢流排水时
，

屋 面雨水排水系统 因斗前水
位升高而满负荷运行

。

溢流排水设施和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满负荷运行的总排水能力
，

不宜小于设计重现

期为 5 0 年的雨水流量
。

2 87 斗雨水系统的屋面宜设溢流 口
，

重力流斗雨水系统和虹吸式雨水系统的屋面应设溢流 口或溢
流设施 。

3 溢流 口或溢流装置的设置高度应根据建筑屋面允许的最高溢流水位因素确定
。

最高溢流水位应

低于建筑屋面允许的最大积水水深 。

4 溢流 口或溢流装置应设置在溢流时雨水能通畅到达 的部位
。

5 溢流 口底面应水平
，

口上不得设格栅
。

溢流 口 以下 的水深荷载应提供给结构专业计人屋 面荷
载 。

6 一

般建筑的重力流屋面雨水排水工 程与溢流设施的总排水能力不应小于 10 年重现期的雨水量
。

重要公共建筑 、

高层建筑的重力流屋面雨水排水工 程与溢流设施的总排水能力不应小于其 5 0 年重现期
的雨水量 。

5 ．

3
．

5 连接管
1 连接管应牢固地固定在梁

、

珩架等承重结构上
。

2 变形缝两侧雨水斗的连接管
，

如合并接入
一

根立管或悬吊管上时
，

应设置伸缩器或金属软管
。

5 ．

3
．

6 悬吊管
1 87 斗系统

、

虹吸式系统接人 同
一

悬 吊管的雨水斗应在 同
一

标高层屋面上
。

重力流悬 吊管没有此

限制 。

2 87 斗系统的悬吊管及其它横管的坡度可按 0
．

0 0 5 敷设
，

但不应小于此坡度 ； 虹 吸式系统大部分
排水时间的流量小于设计流量

，

是在非满流状态下运行
，

悬吊管宜设 0
．

0 0 3 的排空坡度 ； 重力流斗系统

的管道最小坡度应满足 自净 (最小 ) 流速的要求 。

3 虹吸式系统的悬吊管中心与雨水斗顶面的高差不宜小于 1 m 。

4 87 斗雨水系统和虹吸式雨水系统的悬吊管宜对称于立管布置
。

5 87 斗雨水系统
一

根悬吊管连接的雨水斗数量
，

不应超过 4 个
。

当管道近似同程或同阻布置 时
，

雨水斗数量可不受此限制 。

6 悬吊管跨越建筑的伸缩缝
，

应设置伸缩器或金属软管
。

伸缩器材质应和管材相匹配
。

7 悬吊管不得设置在精密机械
、

设备
、

遇水会产生危害的产品及原料的上空
，

否则应设置管道夹
层隔断等预防措施 。

8 悬吊管在工 业厂房中
一

般为明装 ； 在民用建筑中可敷设在楼梯间
、

阁楼或吊顶内
，

并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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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露 措施 。

9 重力流斗雨水系统长度大于 15 m 的悬吊管
，

应设检查 口
，

其间距不宜大于 2 0 m ，

且应布置在便

于维修操作处 。

5 ．

3
．

7 立 管
1 屋面无溢流措施时

，

雨水立管不应少于两根
。

2 立管下端与横管连接处
，

立管上设检查 口或横管上设水平检查 口 。

当横管有向大气的出口且横

管长度小于 2 m 的除外
。

3 立管尽量少转弯
。

不在管井 中的雨水立管应靠墙
、

柱敷设
。

4 在雨水立管的底部弯管处应设支墩或采取牢固的固定措施
。

5 虹吸式雨水系统应设过渡段
，

过渡段宜设在立管上
，

且 高于室外地面
。

过渡段是虹吸式系统的

出口
，

过渡段下游的管道按重力流系统设计
。

5 ．

3
．

8 横管和排出管
1 雨水横管和排 出管不得有其他排水管道接入

。

敞开系统埋地 管起端的第
一 、

二 个检查井下游
，

可 以接人生产废水 。

2 8 7 斗雨水系统和虹吸式雨水系统的横干管内属非重力流态
，

因此在地面冒水会引起危害的建筑

时 ，

室 内埋地横管上 不得设置检查井
。

3 埋地管不得穿越设备基础及其他地下构筑物
。

4 埋地管的覆土深度
，

在民用建筑中不得小于 0
．

15 m 。

5 横干管和排出管
，

长度超过 3 0 m 或管道交汇时
，

应设检查 口 。

6 敞开系统埋地管道交汇
、

转弯
、

坡度及管径改变以及长度超过 3 0 m 处均应设置检查井
，

井内横

管应采用管顶平接 ，

水流转角不得小于 13 5 。 。

7 敞开系统的检查井内
，

应做高流槽
，

槽应高出管顶 2 0 0 m m 。

8 排出管穿地下室外墙处应做防水套管
，

具体做法可选用国家标准图 0 2 S 4 0 4 《防水套管》
。

9 排出管宜就近引出室外
。

1 0 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的雨水应排入室外检查井
，

检查井应采用混凝土制作
，

井盖宜作成格栅
，

可使雨水外溢 。

5 ．

3
．

9 室内水泵提升排水系统
1 低于室外地面的汇水面上 的雨水

，

应采用水泵提升排水
。

2 地下室露天窗井 内应设雨水口
，

雨水 口可采用平箅式雨水 口
、

无水封地漏等
。

汽车坡道上拦截

雨水可采用盖铁箅子的雨水沟 。

3 雨水收集管宜走在室 内
。

接雨水沟的管道直径不小于 D N lO 0 。

雨水管直接进入集水池
，

或排入

集水沟 。

4 雨水集水池设于地下室
，

并靠近排水点
。

水池尽量靠墙设置
，

雨水泵 出水管应沿墙或柱敷设
。

集水池的平面尺寸应满足雨水潜水泵的安装及距离要求
，

有效容积应大于最大
一

台雨水泵的 5 m in 吸水

量 。

室外下沉广场雨水排除详见第 5
．

5
．

8 条
。

5 潜水泵吸水的最低水深根据水泵的要求确定
。

当集水池设于最底层地面之下时
，

水池盖板宜与

室内地面齐平 ，

盖板上设水泵维修孔
。

水池壁
一

般用混凝土浇铸
，

并做内壁防水
。

6 雨水泵宜采用潜水泵
，

并有不间断电源供应
。

水泵不少于两 台
，

一

台备用
。

水泵的运 行 由池内

水位 自动控制 。

水位
一

般设三 个 ： 停泵水位
、

启泵水位和报警水位
。

备用泵可在报警水位投入运行
。

水

泵安装最好采用耦合式 ，

维修方便
。

7 潜水泵出水立管应独立 伸出池外
。

各 出水管在方便操作 的高度上顺水流方 向依次设排水止 回

阀 、

闸阀
。

阀组的下游两出水管可以合并为
一

根
，

排至室外雨水检查井
。

不同集水池的压力雨水管独立

排 出室外 ，

不宜合并
。

雨水横管宜设排空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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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雨水集水池应单独设置
，

生活污水不应排入
。

5 ．

3
．

1 0 管材与附件
1 屋面雨水系统应采用承压管道

、

管配件 (包括伸缩器) 和接 口
，

额定压力不小于建筑高度静水

压 。

内排水系统
、

虹吸系统的管道及接口还应能承受 0
．

9 个大气压力的真空负压
。

2 水泵提升系统的排出管采用承压管道
、

管件和接口 ，

额定压力不小于水泵扬程的 1
．

5 倍
。

3 高层建筑屋面雨水系统
、

水泵加压排出管
，

其管道及接 口应为承压的金属管
、

钢塑复合管
、

承
压塑料管等 。

非金属管材的抗环变形外压力应大于 0
．

15 M P a 。

高层建筑室内雨水管道不得使用重力流污

废水系统排水管材 。

4 多层建筑屋面雨水系统
、

雨水集水池的集水管道
，

可采用承压较低的管材
、

管件和接 口 ，

管材

可用排水塑料管 、

金属管等
。

5 雨水斗受 日照强烈
，

材质宜为金属
。

5 ．

4 建筑物雨水系统水力计算

5 ．

4
．

1 8 7 雨水斗屋面雨水系统计算
1 雨水斗
1 ) 6 5 型

、

8 7 型雨水斗具有最大排水能力和设计排水能力两个参数
。

最大排水能力根据试验测试

得到 ，

取决于雨水斗构造和试验条件 (例如 D N 1 0 0 雨水斗在试验条件下最大排水能力为 3 5 【／s ) ； 设计
排水能力是工 程设计中采用的参数

，

见表 5
．

4
．

1
—

1
，

与最大排水能力相 比预留了非常大的排水余量
，

用于排除超设计标准的雨量 。

设计排水能力的取值受屋面雨水流量的计算标准所影响
。

表 5
．

4
．

1
—

1 中

的低限值与屋面降重现期 1 年相对应
，

高限值与表 5
．

2
．

2
—

1 规定的重现期相对应
。

2 ) 屋面雨水设计径流量按表 5
．

2
．

2
—

1 规定的重现期计算时
，

雨水 斗负荷的径流量不应 超 过表
5 ．

4
．

1
—

1 规定的数值
。

雨水斗单个与立管连接时不超过高限值 ； 多斗悬吊管上距立 管最近 的斗不超过

高限值 ，

并以其为起点
，

其他下游各斗的限值依次比上个 斗递减 l0 ％
，

至低限值后可不再递减
。

当屋
面降雨强度按重现期 1 年计算时

，

各雨水斗负担的设计径流量不应超过表 5
．

4
．

1
—

1 中的低限值 (2 0 o 3

年前设计的建筑 一

般按此计算)
。

表 5
．

4
．

1
—

1 6 5
、

8 7 (7 9 ) 型雨水斗的设计排水能力

口径 ( m m ) 7 5 】0 o 15 0 2 0 0

排水能力 (【／s ) 6
～

8 12
～

l6 2 6
～

3 6 4 0
～

5 6

2 连接管
连接管 一

般不必计算
，

采用与雨水斗出水 口相同的直径即可
。

当
一

个悬吊管上 连接的几个雨水斗的

汇水面积相等时 ，

靠近立管处的雨水斗连接管可适当缩小
，

以均衡各斗的泄水流量
。

3 悬吊管
1 ) 悬吊管的设计总径流量 一

般为所连接的雨水斗设计径流量之和
。

多斗悬吊管的雨水斗汇水面积分

别附加了各 自的侧墙面积时 ，

在悬吊管流量计算时应综合考虑并核减雨水斗计算时重复附加的侧墙面积
。

2 ) 悬吊管的排水能力可按式 (5
．

4
．

1
—

1 )
～

式 (5
．

4
．

1
—

3 ) 近似计算
，

其中充满度芳不大于

0 ．

8
，

计算结果见表 5
．

4
．

1
—

2 和表 5
．

4
．

1
—

3
。

Q = 胡 (5
．

4
．

1
—

1 )

口 = 土 尺。力 IⅣ。 (5
．

4
．

1
—

2 )
n

，=

(^ + △^ ) ／L (5
．

4
．

1
—

3 )

式中 p
— —

排水流量 (m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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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

流速 (n 1／s ) ；

A — —

水流断面积 (m 。) ；

n — —

粗糙系数
，

钢管和铸铁管 n = 0
．

0 14
，

塑料管 n = 0
．

0 1 ；

尺 — —

水力半径 (m ) ；

， — —

水力坡度 ；

矗 — —

悬 吊管末端的的最大负压 (m
—

H ：0 )
，

取 0
．

5 ；

舭 — —

雨水斗和悬 吊管末端的几何高差 (m ) ；

￡ — —

悬 吊管的长度 (m )
。

悬吊管的管径根据各雨水斗流量之和确定 ，

并宜保持管径不变
。

L

钢管和铸铁管的设计负荷可按表 5
．

4
．

1
—

2 选取
，

表中 n = 0
．

0 14
，

告
= 0

．

8 。

各种塑料管 的设计负
上，

荷可按表 5
．

4
．

1
—

3 选取
，

表中 n =

0
．

O l ，

充满度 O
．

8 。

单斗悬吊管可不计算 ，

采用和雨水斗口径相同的管径
。

多斗悬吊管的设计径流量不应超过表 5
．

4
．

1
—

2

中的数值 。

悬 吊管不宜变径
。

表 5
．

4
．

1
—

2 多斗悬吊管 (铸铁管
、

钢管 ) 的设计排水能力 (L／s )
～ 、 、

#嘉乒絮鬈= ??
～

水力坡度 I — — ＼

7 5 10 o 15 O 20 0 2 5 0 3o0

0 ．

0 2 3
．

1 6
．

6 19
．

6 4 2
．

1 7 6
．

3 124
．

1

O ．

0 3 3
．

8 8
．

1 2 3
．

9 5 1
．

6 9 3
．

5 15 2
．

0

O ．

0 4 4
．

4 9
．

4 2 7
．

7 5 9
．

5 10 8
．

0 17 5
．

5

0 ．

0 5 4
．

9 10
．

5 30
．

9 6 6
．

6 12 0
．

2 19 6
．

3

0 ．

0 6 5
．

3 1 1
．

5 3 3
．

9 7 2
．

9 13 2
．

2 2 15
．

0

0 ．

O 7 5
．

7 12
．

4 3 6
．

6 7 8
．

8 14 2
．

8 2 15
．

0

0 ．

0 8 6
．

1 13
．

3 3 9
．

1 8 4
．

2 14 2
．

8 2 15
．

0

O ．

0 9 6
．

5 14
．

1 4 1
．

5 84
．

2 l4 2
．

8 2 15
．

0

≥0 ．

10 6
．

9 14
．

8 4 1
．

5 84
．

2 14 2
．

8 2 15
．

0

表 5
．

4
．

1
—

3 多斗悬吊管 (塑料管) 的设计排水能力 (L／s )
、 、

＼ D 。 (m m )

坡度 I
、

＼
＼ ＼ 、

9 0 × 3
．

2 1 10 × 3
．

2 l2 5 × 3
．

7 16 0 × 4
．

7 2 0 0 × 5
．

9 2 50 × 7
．

3

0 ．

0 2 5
．

7 6 10
．

20 14
．

30 2 7
．

6 6 50
．

12 9 1
．

0 2

0 ．

O 3 7
．

0 5 12
．

4 9 17
．

5 1 3 3
．

8 8 6 1
．

3 8 l11
．

4 8

0 ．

04 8
．

14 14
．

4 2 2 0
．

2 2 3 9
．

12 7 O
．

87 12 8
．

7 2

0 ．

0 5 9
．

10 16
．

13 2 2
．

6 l 4 3
．

7 3 7 9
．

2 4 14 3
．

9 2

0 ．

0 6 9
．

9 7 17
．

6 7 24
．

7 7 4 7
．

9 1 8 6
．

80 15 7
．

65

0 ．

0 7 10
．

7 7 19
．

0 8 2 6
．

7 5 5 1
．

7 5 9 3
．

7 6 170
．

2 9

O ．

0 8 l 1
．

5 1 2 O
．

4 0 2 8
．

6 0 5 5
．

3 2 10 0
．

2 3 182
．

04

0 ．

0 9 12
．

2 1 2 1
．

6 4 3 0
．

34 5 8
．

6 8 l0 6
．

3 1 19 3
．

0 9

≥ 0 ．

10 12
．

87 2 2
．

8 1 3 1
．

9 8 6 1
．

8 5 1 12
．

O 6 2 0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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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管
1 ) 立管的设计径流量

一

般为连接的各悬吊管设计径流量之和
。

当有
一

面以上 的侧墙时
，

在流量计

算时应综合考虑并核减侧墙面互相遮挡的面积
。

2 ) 管径根据表 5
．

4
．

1
—

4 选择
，

立 管的设计径流量不应大于表 中的数据
。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2 m

时不应超过表中低限值 ，

高层建筑不应超过表中上 限值
。

表 5
．

4
．

1
—

4 立管的设计排水能力

公称直径 (m m ) 7 5 10 0 15 0L 2 o o 2 5 0 3 0 O

排水能力 (L／s ) 1O
～

12 19
～

2 5 4 2
～

5 5 7 5
～

9 0 l3 5
～

15 5 2 2 0
～

24 O

3 ) 单斗系统的立管可不计算
，

采用和雨水斗
、

悬吊管相同的管径
。

当系统中各立管的设计排水能力均取表 5
．

4
．

1
—

4 中的低限值时
，

则屋面降雨强度可按重现期 1 年

计算 ，

立管负担的设计径流量不超过表 5
．

4
．

1
—

4 中的低限值
。

5 排出管和其他横管
1 ) 排出管的设计径流量

一

般按所连接的各立 管的设计径流量之和计算
，

当屋 面高程变化较复杂
时 ，

应根据所服务的屋面汇水面积计算流量
。

2 ) 排出管 (又称出户管) 和其他横管 (如管道层的汇合管等 ) 可近似按悬 吊管的方法计算
，

但
△h 取横管起点和末点的高差

，

h 为横管起点压力可取 l 。

3 ) 排出管的设计径流量不应超过表 5
．

4
．

1
—

2 和表 5
．

4
．

1
—

3 中的数值
，

管径依此确定
。

4 ) 排出管在出建筑外墙时流速若大于 1
．

8 m ／s ，

管径应放大或设置消能检查井
。

5 ．

4
．

2 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计算
1 雨水斗

雨水斗的公称 口径
一

般有三 种 ： D 5 0
、

D 7 5 和 D 10 0 。

各口径斗的排水能力因型号和制造商而异
，

需
根据生产厂提供的经权威机构按 《虹吸式雨水斗》 c J／T 2 4 5

—

2 0 0 7 产品标准测试的资料选取
。

2 连接管
、

悬吊管和立管的管径选择计算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1 ) 悬吊管和立管的雨水设计径流量计算方法同半有压流系统
。

2 ) 悬吊管和连接管的设计流速不宜小于 1 n1／s ，

立管设计流速不宜大于 l0 m ／s 。

3 ) 系统的总水头损失 (从最远斗到过渡段出口 ) 与出口处的速度水头之和 ( m H ：O )
，

不得大于雨

水斗到过渡段的几何高差 H
，

同时也不得大于雨水斗到室外地面的几何高差
。

4 ) 各计算节点的压差 △P i应符合下列规定 ：

管径≤ D N 7 5 时
，

△P
．

≤ 10 k P a ；

管径 ≥ D N 1O 0 时
，

△P ；≤ 5 k P a ；

各个雨水斗至过渡段 的总水头损失
，

相互 之 间的差值小于等于 l0 k P a 。

5 ) 系统中的最大负压绝对值应小于 ：

金属管 ： 80 k P a ；

塑料管 ： 视产品的力学性能而定
，

但不得大于 7 0 k P a 。

悬吊管中的水头损失值应按上述要求控制 ，

如果管道水力计算中负压值超出以上规定
，

应调整管径

(放大悬吊管管径) 重算 。

6 ) 雨水斗至过渡段的几何高差即立管高度 H 和立管管径的关系应满足 ：

立管管径 D N ≤ 7 5
，

H ≥ 3 m ； D N ≥ 10 O ，

H ≥ 5 m 。

如不满足 ，

可增加立管根数
，

减小管径
。

立管高度不应大于雨水斗和室外地面的几何高差
。

3 管道水头损失计算
1 ) 雨水管道的沿程水头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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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h r 。 A 了 五

或 ^ f = i
·

f

式中 ^ ，
— —

管道沿程水头损失 (m ) ；

A — —

管道沿程阻力损失系数
，

按 5
．

4
．

2
—

2 式计算 ；

f — —

管道长度 ( m ) ；

d — —

管道计算内径 (m ) ；

。 — —

管内流速 ( n 1／，s ) ；

g — —

重力加速度 (m ／s 。) ；

i — —

水力坡度 (单位管长水头损失 )
。

去一 ·g

(点
+

嚣)
式中 △

— —

管壁绝对粗糙度 (m m )
，

由管材生产厂提供 ；

尺。 — —

雷诺数
。

当管内流速为 3 rn／s 左右或 以内时
，

管道水头损失可采用 H a z e n
—

w illia m s 公式计算
。

2 ) 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

宜采用管 (配 ) 件当量长度法计算
。

当量长度参见给水章节
，

雨水斗和

过渡段的当量长度由厂商提供 。

4 系统出口及下游管道
1 ) 系统 出 口处的下游管径应放大

，

流速应控制在 1
．

8 m ／s 内
。

管径和敷设坡度按重力流系统设计
。

2 ) 当两个及 以上的立管接入 同
一

排出管时
，

各立管的出口应设在与排出管连接点的上游
，

先放大

管径再汇合
。

5 手工 计算步骤
1 ) 计算各斗汇水面内的设计雨水量 Q

。

2 ) 计算系统的总高度 H (最低雨水斗与系统过渡段或出口 的高差 ) 和管长 L (最远的斗到系统出
口 )

，

系统高度 H 应小于雨水斗和室外地面的高差
。

3 ) 确定系统的计算 (当量) 管长 L A
，

可按 L 。 = 1
．

3 L (金属管) L 。 = 1
．

6 L (塑料管) 估算
。

4 ) 估算单位管长的水头 (阻力 ) 损失 (m 水柱) i ， i = H ／L 。 。

5 ) 根据管段流量 Q 和水力坡度 i在水力计算图上查出管径及新的 i ，

注意流速应不小于 1 n1／s 。

6 ) 检查系统高度 H 和立管管径的关系应满足要求
。

7 ) 精确计算管道计算长度 (直线长 + 配件 当量长 ) L 。 。

8 ) 计算系统的压力降 h ， = 儿 。 。

有多个计算管段时
，

逐段累计
。

9 ) 检查 H
—

h ， 应大于等于 1 m 。

1 0 ) 计算系统的最大负压值 ； 若不符合要求
，

调整管径
。

1 1 ) 检查各管道交汇节点的压差值是否满足要求 ； 否则调整管径
。

6 雨水系统 由专业厂商设计时
，

专业厂商应提供雨水系统水力计算的电算书
，

设计院按上述计算

要求逐项检查
，

不符合要求时责令其修改
。

5 ．

4
．

3 重力流斗屋面雨水系统计算
1 重力流雨水斗的口径

、

排水能力及斗前允许水深因制造商而异
，

需根据生产厂提供并经权威机

构测试的的资料选取 。

无资料时
，

可按表 5
．

4
．

3
—

1 估计排水能力
。

表 5
．

4
．

3
—

1 重力流雨水斗的最大泄流量

口径 ( m m ) 7 5 10 0 l5 0

泄流量 ( I／s ) 5
．

6 10 2 3

2 悬 吊管和其他横管可按公式 (5
．

4
．

1
—

1
、

2 ) 计算
，

式中 I 取管道敷设坡度
。

管道最小坡度宜



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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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O 1 (金属管) 和 0
．

o 0 5 (塑料管) ； 最小管径不得小于雨水斗 口径
。

3 悬 吊管应为非满流
，

充满度不宜大于 0
．

8
，

管内流速不宜小于 O
．

7 5 n ∥ s 。

排出管及其他横管可按

满流计算 ，

管内流速不宜小于 0
．

7 5 rn／s 。

4 立管的最大设计泄流量
，

根据排水立管附壁膜流公式计算
，

过水断面取立管断面面积的 1／4 左

右 ，

见表 5
．

4
．

3
—

2
。

表 5
．

4
．

3
—

2 重力流斗系统雨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泄流量

铸铁管 钢管 塑料管

公称直径( m m ) 最大泄流量 ( 1／s ) 公称外径

×
壁厚

( m m ) 最
大泄流量 (1／s ) 公称外径

×
壁厚

( m m ) 最大泄流量 (

1／s )

7 5 4 ．

3 0 10 8 × 4 9
．

4 O 7 5 × 2
．

3 4
．

5 0

10 0 9 ．

50 13 3 × 4 17
．

10

9 0 × 3
．

2 7
．

4 0

1 10 × 3
．

2 12
．

8O

12 5 17 ．

O O

15 9 × 4
．

5 2 7
．

80 12 5 × 3
．

2 18
．

30

16 8 × 6 3O
．

80 12 5 × 3
．

7 l8
．

0 0

15 0 2 7 ．

80 2 19 × 6 6 5
．

5 0

160 × 4
．

0 35
．

50

16 O × 4
．

7 3 4
．

7 O

2 O 0 6 0 ．

0 0 24 5 × 6 89
．

80

20 0 × 4
．

9 64
．

6 0

2 0 O × 5
．

9 6 2
．

80

2 5 0 10 8 ．

0 0 2 7 3 × 7 1 19
．

10

2 5 O × 6
．

2 l 17
．

0 0

2 5 0 × 7
．

3 1 14
．

10

3 0 0 17 6 ．

0 0 32 5 x 7 19 4
．

0 0

3 15 × 7
．

7 2 17
．

0 0

3 15 × 9
．

2 2 1 1
．

0 0

5 排出管和埋地管按满流计算
。

5 ．

4
．

4 天沟计算
1 一

般要求
1 ) 当集水沟有大于 10 。

的转角时
，

计算的排水能力应乘以折减系数 0
．

8 5 。

2 ) 天沟和边沟的坡度小于或等于 0
．

0 0 3 时
，

按平沟设计
。

3 ) 天沟和边沟的最小保护高度不得小于表 5
．

4
．

4
—

1 中的尺寸
。

表 5
．

4
．

4
—

1 天沟和边沟的最小保护高度

2 有坡度天沟计算
1 ) 天沟内水流速度采用曼宁公式计算

y ：

f 1／n ) R 。。。∥。

式中 y
— —

天沟 内水流速度 (·n ／s ) ；

n — —

天沟的粗糙度
，

各种材料的 n 值见表 5
．

4
．

4
—

2 ；

尺 — —

水力半径 (m ) ；

， — —

天沟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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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4
．

4
—

2 各种材料的 n 值

壁面材料 的种类
n 值

钢管 、

石棉水泥管
、

水泥砂浆光滑水槽

铸铁管 、

陶土管
、

水泥砂浆抹面混凝土槽

混凝土及钢筋?昆凝土槽

无抹面的混凝土槽

喷浆护面的混凝土槽
表面不整齐 的}昆凝土槽

豆砂沥青玛蹄脂护面的?昆凝土槽

2 ) 天 沟过水断面积
。

0 ．

0 12

0 ．

0 12
～

0
．

0 13

0 ．

0 13
～

O
．

O l4

0 ．

0 14
～

0
．

0 17

0 ．

0 16
～

0
．

0 2 1

0 ．

0 2 0

0 ．

0 2 5

(1) =

Q凡

式中 叫
— —

天沟过水断面积 (m 。) ；

p — —

排水流量 (m 。／s ) ；

口 — —

流速 ( rn／s ) ；

可采用 的断面形式有矩形
、

梯形
、

三 角形
、

半圆形
。

天沟实际断面应另加保护高度 5 0
～

10 0 m m ，

天沟起端深度不宜小于 8 0 m m 。

3 水平短天沟计算
集水长度不大于 50 倍设计水深的屋面集水沟为短天沟

，

水平短天沟的排水流量可按式(5
．

4
．

4
—

3 )计

算 。

‰ = 0
．

9 七df别。。5
。

x
。

(5
．

4
．

4
—

3 )

式中 g 。。
— —

水平短天沟的排水流量 (【／s ) ；

矗卅
— —

断面系数
，

取值见表 5
．

4
．

4
—

3 ；

A ， — —

沟的有效断面面积 (m m 。)
，

在屋面天沟或边沟 中有 阻挡物时
，

有效断面面积应按沟的断

面面积减去阻挡物断面面积进行计算 ；

5 。 — —

深度系数见图 5
．

4
．

4
一

l
，

半圆形或相似形状的短檐沟 S
。 =

1
．

0 ；

x 。 — —

形状系数见图 5
．

4
．

4
—

2
，

半圆形或相似形状的短檐沟 x
。 =

1
．

0 。

表 5
．

4
．

4
—

3 各种沟型的断面系数

沟型 半 圆形或相似形状的檐沟

矩形 、

梯形或
相似形状的檐沟

矩形 、

梯形或相似形状

的天沟和边沟

矗df 2
．

7 8 × 10 。 3
．

4 8 × 10 。 3
．

8 9 × 10 。

— - ．

一 ，

， ，

一 一

／
／

l

O O ．

5 1 O 1
，

5 2
．

O 2
．

5

h d／B d
— — — — —

◆

图 5
．

4
．

4
—

1 深度系数 S 。

h d
一

设计水深 ( m m ) ； B d
一

设计水位处沟宽 (m m



雨 水
-

J4 5
·

— _ 一 一

， 一 ，

／
， ， 一r

／

／ ／

／
／

，

0 O ．

1 O
．

2 0 3 0 4 0 b U
．

b U ／ U
．

8 U 9

h d／B d — — — —

+

图 5
．

4
．

4
—

2 形状系数 X 。

B 一

沟底宽度 (m m ) ； B d
一

设计水位处沟宽 ( m m )

4 水平长天沟计算
集水长度大于 50 倍设计水深的屋面集水沟为长天沟

，

水平长天沟的排水量可按式 (5
．

4
．

4
—

4 )计算
。

q 。； = g d。，J
。

(5
．

4
．

4
— —

4 )

式中 g 。。
— —

长天沟的设计排水量 (L ／s ) ；

L 。 — —

长天沟容量系数
，

见表 5
．

4
．

4
—

4 。

表 5
．

4
．

4
—

4 平底或有坡度坡向出水 口的长天 沟容量系数

L

^ 【I

容量系数 ￡
。

平底

0 ～

3‰

50 1 ．

0 0

7 5 0
．

9 7

10 0 0 ．

9 3

12 5 0
．

9 0

15 0 0
．

8 6

17 5 0 ．

8 3

20 0 0 ．

8O

2 2 5 0
．

7 8

2 5 0 0 ．

7 7

2 7 5 0 ．

7 5

3 0 O 0
．

7 3

3 2 5 0 ．

7 2

3 5 0 O 。

7 O

3 7 5
．

0
．

6 8

4 0 0 0
．

6 7

4 2 5 0
．

6 5

4 5 0 0
．

6 3

4 7 5 0
．

6 2

5 0 O 0
．

60

注 ： L 为排水长度 (m m ) ；

矗。 为设计水深 (m m )
。

眈 ∞ g； ％ 弘 蛇 ∞ 8昌

l l 0 O O 0 0 0

▲
I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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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

5 溢流 口

1 溢流水量
溢流 口宜考虑能够对 5 0 年重现期降雨的屋面积水及时排除

。

当溢流 口排水时
，

屋面雨水斗因斗前

水位很高而处于淹没满流排水状态
，

因此溢流水量为降雨径流量扣除屋面雨水斗的淹没满流排水量
。

对于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 ，

雨水斗的淹没满流排水量就是雨水斗的设计排水能力
。

对于 8 7 斗屋面雨水系统
，

雨水斗的淹没满流排水量约为雨水斗设计排水能力的 2
～

3 倍
。

对于重力流雨水斗屋面雨水系统 ，

当雨水斗的斗前水深
一

排水流量特性曲线存在折点时
，

则雨水斗

的淹没满流排水量为折点所对应的流量 。

2 溢流 口尺寸

溢流 口 的孔 口尺寸可按式 (5
．

4
．

5 ) 近似计算
。

p =

3 8 5 6／2 g
·

^ ” 。 (5
．

4
．

5 )

式中 p
— —

溢流水量 ( 1／s ) ；

6 — —

溢流 口宽度 ( m ) ；

^ — —

溢流孔 口高度 (m ) ；

g — —

重力加速度 ( m ／s 。)
，

取 9
．

8 1 。

5 ．

4
．

6 水泵提升系统计算
1 雨水泵

1 ) 设计流量及台数
。

①雨水设计流量 Q 按式 (5
．

2
．

1 ) 计算
，

其中
，

降雨强度的设计重现期视雨水溢进室内带来的危害

程度确定 ， 一

般不宜低于 l0 年
，

降雨历时 t 宜采用 5 m in ；

②雨水泵组的设计总流量应大于雨水设计流量 ；

③雨水泵不应少于 2 台
，

不宜大于 8 台
，

紧急情况下可同时使用
。

2 ) 设计扬程 H 根据式 (5
．

4
．

6 ) 计算 ：

H = Z + i￡ + 2 (5
．

4
．

6 )

式中 日
— —

设计扬程 (m ) ；

z — —

压力雨水管 出户处与集水池最低水位的标高差 (m ) ；

i — —

水力坡降 (m ／m )
，

按给水管道计算方法确定 ；

，J
— —

雨水管的计算长度 ( m )
，

包括管长和管配件的当量长度 ；

2 — —

出流水头 (m )
。

2 雨水集水池

1 ) 雨水集水池的平面尺寸应能满足水泵组安装及检修的要求
。

2 ) 集水池的深度 (从建筑地面向下 )
一

般由四部分叠加而定 ： 雨水进水管 内底距地面的高度
、

保
护高度 、

有效水深 (与有效容积对应 ) 和水泵最低吸水高度
。

3 ) 集水池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最大
一

台雨水泵 5 m in 的出水量
。

3 窗井内及地下室汽车坡道上雨水 口 的汇水面积
，

当承接侧墙雨水时
，

应把侧墙面积折算计人
。

4 压力雨水横管的设计流速应大于 自净流速
，

宜取 1
．

2
～

1
．

8 m ／s 。

5 ．

5 室外或小区雨水系统设计

5 ．

5
．

1 系统设置
1 小区雨水系统的特点

、

选用及敷设情况见表 5
．

5
．

1 。

2 建筑物室外场地及建筑小区应设室外雨水管网系统
。

雨水系统应与污水系统分流
。

3 宜考虑雨水的利用
，

详见第 5
．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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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5
．

1 小区雨水系统的特点
、

选用及敷设

项目 内容说明

组成部分 雨水 口
、

连接管
、

检查井 (跌水井)
、

管道等

雨水口 砖砌式
、

预制混凝土装配式
、

塑料

管材与接 口

管 道宜采用双壁波纹塑料管
、

加筋塑料管
、

钢筋混凝土管等
。

穿越管沟等特殊地段采用钢管或铸铁管 。

钢管采用焊接接口 ； 混凝土管采用承插接 口 ； 其他管材优先采用橡胶圈接¨

检查井材料 塑料 、

混凝土模块
、

混凝土预制
、

}昆凝土现浇
、

砖砌

5 ．

5
．

2 雨水 口

1 小区内雨水 口的布置需根据地形
、

建筑物和道路的布置等因素确定
，

宜设在下列各处 ：

1 ) 道路上的汇水点和低洼处
，

以及无分水点 的人行横道的上 游处
。

双 向坡 路面应在路两边设置
，

单向坡路面应在路面低的一

边设置
。

2 ) 道路的交汇处和侧向支路上
、

能截流雨水径流处
。

3 ) 广场
、

停车场的适当位置处及低洼处
，

地下车库坡道的入 口处
。

4 ) 建筑物单元出人 口 附近
，

建筑物雨落管地 面排水 点 附近 以及建筑前后 空地 和绿地 的低洼点 等

处 。

雨水 口不宜设在建筑物门口 。

5 ) 其他低洼和易积水的地段处
。

2 无道牙的路面和广场
、

停车场
，

用平箅式雨水 口 ； 有道牙的路面
，

用偏沟式或立算式雨水 口 ；

有道牙路面的低洼处用联合式雨水 口 。

3 道路上 的雨水 口 宜每隔 2 5
～

4 0 m 设置
一

个
。

当道路纵坡大于 0
．

0 2 时
，

雨水 口 的间距可大于
5 0 m 。

4 雨水 口深度不宜大于 1
．

O m 。

泥砂量大的地区
，

可根据需要设 置沉泥 (砂 ) 槽 ； 有冻胀影响的

地区
，

可根据当地经验确定
。

5 平箅式雨水 口长边应与道路平行
，

算面宜低于路面 2 0
—

3 0 m m ，

在土地面上 时宜低 3 0
～

5 0 m m 。

6 雨水 口不得修建在其它管道的顶上
。

7 雨水 口算盖
， 一

般采用铸铁算子
。

雨水 口 的底和侧墙采用砖
、

塑料或混凝土材料
。

5 ．

5
．

3 连接管
1 雨水 口连接管的长度不宜超过 2 5 m ，

连接管上串联的雨水 口不宜超过 3 个
。

2 单箅雨水 口连接管最小管径为 2 O 0
，

坡度为 0
．

叭 ，

管顶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0
．

7 m 。

3 连接管埋设在路面或有重荷载处地面的下面时
，

其做法详见国标图集 0 5 s 5 18 《雨水 口》
。

5 。

5
．

4 检查井
1 检查井

一

般设在管道 (包括接户管) 的交接处和转弯处
、

管径或坡度的改变处
、

跌水处
、

直线

管道上每隔
一

定距离处
。

2 检查井应尽量避免布置在主人 口 处
。

3 室外或居住小区的直线管段上检查井间的最大间距按表 5
．

5
．

4 采用
。

表 5
．

5
．

4 雨水检查井最大间距

管径 (m m ) 2 0 0
～

3 O O 4 O O ≥ 5 0 0

最 大间距 (m ) 4 0 50 7 0

4
检查井内同高度上接人的管道数量不宜多于 3 条

。

5 室外地下或半地下式供水水池的排水 口
、

溢流 口
，

游泳池的排水 口
，

内庭院
、

下沉式绿地或地

面 、

建筑物门口 的雨水 口 ，

当标高低于雨水检查井处 的地面标高时
，

不得接入该检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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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井的形状
、

构造和尺寸可按国家标准图选用
。

检查井在车行道上时应采用重型铸铁井盖
。

7 排水接户管埋深小于 1
．

0 m 时
，

可采用小井径检查井
。

8 塑料检查井 的设置可参照排水
一

章的相关内容
。

5 ．

5
。

5 跌水井
1 管道跌水水头大于 2

．

0 m 时
，

应设跌水井 ； 跌水水头 1
．

0
～

2
．

0 m 时
，

宜设跌水井
。

2 跌水井不得有支管接入
。

3 管道转弯处不宜设置跌水井
。

4 跌水方式
一

般采用竖管
、

矩形竖槽和阶梯式
。

5 跌水井的
一

次跌水水头如表 5
．

5
．

5 。

表 5
．

5
．

5 跌水井最大跌水水头高度 (m )

进水管管径 (m m ) ≤ 2 0 0 30 0
～

6 0 0 > 60 0

最 大跌水高度 (m ) ≤ 6
．

O ≤ 4
．

O 水力计算确定

5 ．

5
．

6 管道
1 雨水管道布置
1 ) 室外雨水管道布置应按管线短

、

埋深小
、

自流排出的原则确定
。

2 ) 雨水管道宜沿道路和建筑物的周边呈平行布置
。

宜路线短
、

转弯少
，

并尽量减少管线交叉
。

检

查井问的管段应为直线 。

3 ) 与道路交叉时
，

应尽量垂直于路的中心线
。

4 ) 干管应靠近主要排水构筑物
，

并布置在连接支管较多的
一

侧
。

5 ) 管道尽量布置在道路外侧的人行道或草地的下面
，

不应布置在乔木的下面
。

6 ) 应尽量远离生活饮用水管道
，

与给水管的最小净距应为 0
．

8
～

1
．

5 m 。

7 ) 当雨水管和污水管
、

给水管并列布置时
，

雨水管宜布置在给水管和污水管之间
。

8 ) 雨水管与建筑物
、

构筑物和其它管道的净距离
，

按排水管道部分的数据执行
。

2 管道连接与敷设
1 ) 管道在检查井内宜采用管顶平接法

，

井内出水管管径不宜小于进水管
。

2 ) 雨水管向小区内水体排水时
，

出水管底应高于水体设计水位
。

3 ) 雨水管道转弯和交接处
，

水流转角应不小于 9 0 。 。

当管径超过 3 O 0 m m ，

且跌水水头大于 0
．

3 m 时

可不受此限 。

4 ) 管道在车行道下时
，

管顶覆土厚度不得小于 0
．

7 m ，

否则
，

应采取防止管道受压破损的技术措

施 ，

比如用金属管或金属套管等
。

5 ) 当管道不受冰冻或外部荷载的影响时
，

管顶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0
．

6 m 。

6 ) 当冬季地下水不会进入管道
，

且管道 内冬季不会积水时
，

雨水管道可 以埋设在冰冻层内
。

但硬

聚氯乙烯材质管道应埋于冰冻线以下
。

7 ) 雨水管道的基础做法
，

参照污废水管道的执行
。

5 ．

5
．

7 明沟 (渠 )
1 明沟底宽

一

般不小于 0
．

3 m ，

超高不得小于 0
．

2 m 。

成品排水沟底宽可小于 O
．

3 m 。

2 明沟与管道互 相连接时
，

连接处必须采取措施
，

防止冲刷管道基础
。

3 明沟下游与管道连接处
，

应设格栅和挡土墙 。

明沟应加铺砌
，

铺砌高度不低于设计超高
，

长度

自格栅算起 3
～

5 m 。

如明沟与管道衔接处有跌水
，

且落差为 0
．

3
～

2
．

0 m 时
，

应在跌水前 5
～

1O m 处开始

铺砌 。

4 明沟支线与干线的交汇角应大于 9 0 。

并做成弧形
。

交汇处应加铺砌
，

铺砌高度不低于设计超高
。

5 ．

5
．

8 下沉广场或下沉地面雨水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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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外下沉的花园
、

绿地
、

广场
、

道路等低洼处积水时若有流进室内的可能
，

则应设水泵提升排
水 。

短时积水不会造成危害时
，

可采用重力排水
，

雨水 口可接入室外雨水检查井
。

2 需水泵提升排水 的下沉广场雨水应收集到雨水集水池
，

用污水泵排除到小 区的室外雨水管 网

中。

集水池应设在建筑物外
。

3 下沉广场内的雨水 当采用水泵提升排除时
，

广场上方周围地面的雨水应通过土建设施进行拦

截 ，

不得进入下沉广场
。

4 下沉广场设有建筑人 口时
，

广场地面应 比室内地面低 15 c m 以上
，

否则
。

广场雨水径流应按 5 0

年 重现期计算
。

5 ．

6
．

1

1

1 1

2 1

3 )

4 1

5 ．

6 小区雨水管道水力计算

基本参数和公式

基本参数
管道流速在最小流速和最大流速之间选取

，

见表 5
．

6
．

1
—

1 。

管道敷设坡度应大于最小坡度
，

见表 5
．

6
．

1
—

2
，

并小于 0
．

15 。

管道按满流计算 。

管道直径不得小于表 5
．

6
．

1
—

3 中的数值
。

表 5
．

6
．

1
—

1 雨水管道流速限值

金属管 非金属管 明渠 (混凝土 )

最大流速 ( n ∥ s ) 10 5 4

最小流速 (rn／s ) 0
．

7 5 O
．

7 5 O
．

4

表 5
．

6
．

1
—

2 最小坡度

管径 ( m m ) 2 0 0 2 5 0 3 0 O 3 5 0 4 O 0 4 5 0 5 0 0 6 0 0 ≥ 7 0 0

l
坡度 目}塑料管 0

．

5 0
．

4 0
．

3 0
．

2 5 0
．

2 0
．

1 8 0
．

15 0
．

12 O
．

1

( ％ ) 塑料管 O
．

3 O
．

2

表 5
．

6
．

1
—

3 最小管径

管道名称 出户管的汇集管 支管及干管 雨水口连接管

最小管径 ( m m ) 2 0 0 3 0 0 2 0 0

2
基本公式

室外雨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可按式 (5 ．

6
．

1
—

1
、

2 ) 近似计算
。

Q =

矾

1

口 ： 土 尺。。。∥。

，L

式中 Q
— —

排水流量 (m 。／s ) ；

" — —

流速 (n1／s ) ；

A — —

水流断面积 (m 。)
，

按满流计算 ；

n — —

粗糙系数 ； 塑料管取 0
．

o 0 9 ，

混凝土管取 0
．

0 l3
～

0
．

O 14 ；

R — —

水力半径 (m )
，

按满流计算 ；

， — —

管道敷设坡度
。

5 ．

6
．

2 雨水 口

1 雨水 口的最大排水能力见表 5
．

6
．

2 。

(5
．

6 - l
一

1 )

(5
．

6
．

】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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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6
．

2 雨水 口的泄水流量

雨水 口形式

(箅子尺寸为 7 5 O m m × 4 5 0 m m )

泄水流量

f I／s 1

平 算式雨水 口单箅 2 O

平算式雨水 口双 箅 35

平箅式雨水 口 三箅 4 5

偏沟式雨水口单箅 2 0

偏沟式雨水 口 双箅 3 5

联 合式雨水口单箅 30

联合式雨水 口 双箅 5 O

2 雨水 口设计流量计算
雨水 口 的设计流量根据式 (5

．

2
．

1 ) 计算
，

其中降雨强度按 5
～

1O m in 降雨历时计算
，

汇水面积
一

般不考虑附加建筑侧墙的汇水面积 。

确定雨水 口 的形式时
，

其设计流量不应超过表 5
．

6
．

2 中的数值
。

5 ．

6
．

3 连接管的设计流量和雨水 口 流量相等
。

管径根据公式 5
．

6
．

1
—

1 计算
。

雨水 口 连接管最小管径

为 2 0 0
，

坡度为 0
．

0 1
，

5 ．

6
．

4 汇合管段计算
1 设计流量
当两路及以上的雨水管道 (包括屋面雨水出户管) 汇合 ，

汇合流量计算如下 ：

Q = 后哆m̂口 (F 1 + t + F 3 +
⋯

) (5
。

6
．

4 )
式 中 ，

面积 F
．

为各管路负担的汇水面积 ； 降雨强度 g 按式 (5
．

2
．

2
一

1 ) 和式 (5
．

2
．

2
—

2 ) 计算
，

其中降雨历 时取各汇合管路降雨历时中最大的值
。

2 管径根据式 (5
．

6
．

1
一

l
、

2 ) 计算
。

5 ．

6
．

5 水泵提升系统
1 降雨强度的设计重现期视雨水溢进室内带来的危害程度确定

，
一

般宜不低于 10 年
，

会造成严重

影响的 ，

应不低于 5 0 年
。

2 确定雨水泵流量和集水池的容积时
，

可充分利用汇水地面的储水能力
，

把地面积水量作为调节

水量处理 ，

以使水泵及水池的容量不致过大
，

并可实现平时的小雨量时 自动控制装置也能有效地运行
。

3 提升水泵的设计流量和集水池容积可按如下方法之
一

确定 ：

1 ) 大泵小水池
。

水泵流量按 5 m in 降雨强度计算
，

集水池容积按最大
一

台泵的 5 m in 出水量确定
。

当下沉广场积水不会危害室内时 ，

集水池容积可按 3 0 s 水泵出水量确定
。

2 ) 小泵大水池
。

水泵流量按 3 0 m in 降雨 强度计算
，

集水池有效储水容积按 30 m in 径流总量计算
，

即该流量乘 3 0 m in (计算中注意单位统
一

)
。

4 地面积水允许深度以不 向室 内溢水为准
，

并留有
一

定余量
。

5 为使较小重现期的雨水也能及时排除
，

可考虑设多台的工 作泵
。

5 ．

7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

5 ．

7
．

1 雨水利用 的总体要求

1 雨水利用 的 目标
、

系统类别见表 5
．

7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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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7
．

1
—

1 雨水利用的 目标和 系统类别

系统种类 收集回用 人渗_ 调蓄排放

目标 将发展区内的雨水径流量控制在开发前的水平

，

即拦截 、

利用硬化面上 的雨水径流增量
。

开 发前径

流系数 一

般小于 0
．

2
～

0
．

4

技术原理 蓄存并消纳硬化面上的雨水 储存缓排硬化面雨水

作用

1．减小外排雨峰流量 ； 2
．

减少外排雨水总量
减小外排雨峰流量

替代部分 自来水 补充土壤含水量

适用的雨水 较洁净雨水 非严重污染雨水 各种雨水

雨水来源 屋面 、

水面
、

洁净地面 地面
、

屋面 地面
、

屋面
、

水面

技术适用条件 常年降雨量大于 4 0 0 m m 的地区

1 ．

土壤渗透系数宜为 l0 “ m ／s

～

10 一

’m ／s ：

2 ．

地下水位低于渗透面 1
．

0 m 及

以上 ：

3 ．

非湿陷性黄土地区

渗透 和 雨水 回用 难 以 实 现 的 小

区

2 雨水利用径流量
1 ) 雨水利用与控制的径流总量可根据式 (5

．

7
．

1 ) 简化计算 ：

形 ： l0 嚷 ^
，

F

式中 形
— —

雨水设计径流总量 (m ’) ；

职
— —

雨量径流系数
，

按表 5
．

7
．

1
—

2 取值 ；

矗。
— —

设计降雨厚度 (m m ) ；

F — —

汇水面积 (h m 。)
。

表 5
．

7
．

1
—

2 雨量径流 系数

(5
．

7
．

1 )

下垫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 沙
。

硬屋面 、

未铺石子的平屋面
、

沥青屋面 O
．

8
～

0
．

9

铺石子的平屋面 0
．

6
～

0
．

7

绿化屋面 0
．

3
～

0
．

4

混凝土和沥青路面 0
．

8
～

0
．

9

块石等铺砌路面 0
．

5
～

O
．

6

干 砌砖
、

石及碎石路面 0
．

4

非铺砌的土路面 0
．

3

绿 地 0
．

15

水面 1

地 下建筑覆土绿地 (覆土厚度 ≥ 5 0 0 m m ) O
．

1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 (覆土厚度 < 5 0 0 m m ) 0
．

3
～

0
．

4

2 ) 设计降雨重现期
雨水入渗系统不宜小于 2 年 ；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宜为 1

～

2 年 ； 雨水调蓄排放系统宜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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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设计降雨厚度
降雨厚度以 日为单位计算

。

降雨厚度资料应根据当地近期 l0 年以上 降雨量统计确定
。

各地年最大
2 4 h 平均降雨厚度见附录 E

一

2 。

4 ) 汇水面积
汇水面积为小 区内的所有硬化面面积 ，

包括屋面
、

路面
、

广场
、

停车场等
。

另外
，

景观水体面也包

括在内。

汇水面积按汇水面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

5 ．

7
．

2 雨水收集回用

1 雨水收集 回用设施 的构成与选用见表 5
．

7
．

2
—

1 。

表 5
．

7
．

2
—

1 雨水收集回用设施的构成与选用

设施的组成 汇水面
、

收集系统
、

雨水弃流
、

雨水储存
、

雨水处理
、

清水池
、

雨水供水系统
、

雨水用户

应用要求 雨量充沛

、

汇水面雨水收集效率高 (径流系数大 ) ；

雨水用量大 ，

管网日均用水最不宜小于蓄水池储水容积的 1／3

雨 水回用用途
优先作为景观水体的补充水源 ，

其次为绿化用水
、

循环冷却水
、

汽车冲洗用水
、

路面
、

地 面

冲洗用水 、

冲厕用水
、

消防用水等
，

不 可用于生活饮水
、

游泳池补水等

雨水收集场所 优先收集屋面雨水

，

不宜收集机动车道路等污染严重 的路面上 的雨 水
。

当景观水体以雨水为
主要水源之 一

时
，

地面雨水可排人景观水体

定 。

2 回用雨水 的水质标准

回用雨水 的 c 0 D 。。

和 s s 指标应满足表 5
．

7
．

2
—

2 的规定
，

其余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表 5
．

7
．

2
—

2 雨水处理后 C O D c ，

和 S S 指标

项目指标 循
环冷却

系统补水

观赏性
水景

娱乐性

水景 绿化 车辆冲洗 道路浇洒 冲厕

C 0 D 。

(m ∥L ) ≤ 3 0 3 0 2 O 3 O 30 30 30

s s (m ∥L ) ≤ 5 10 5 l0 5 l0 10

3 雨水收集系统

1 )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和计算可按雨水排除系统方法
，

但需注意以下不 同点 ：

①屋面雨水系统 中设有弃流设施时
，

弃流设施服务的各雨水斗至该设施 的管道长度宜相近 ；

②当雨水蓄水池设在室 内时
，

雨水收集管道上应设置能重力排放到室外的超越管
，

超越转换阀门宜

能实现自动控制 。

2 ) 向室外蓄水设施输送屋面雨水的室外输水管道
，

可用检查 口替代检查井
。

3 ) 向景观水体排水的室外雨水排水系统
，

管道系统的设计与计算可按室外排水系统的方法处理
。

4 初期径流雨水弃流
1 ) 弃流设施的技术特性见表 5

．

7
．

2
—

3 。

2 ) 屋面雨水宜进行初期径流弃流
。

在屋面雨水用做景观水体补水时
，

若水体设有完善的水质保持
措施 ，

可不做弃流
。

3 ) 初期径流弃流量应按照下垫面实测收集雨水 的 c 0 D ∽ s s
、

色度等污染物浓度确定
。

当无资料
时 ，

屋面弃流可采用 2
～

3 m m 径流厚度
，

地面弃流可采用 3
～

5 m m 径流厚度
。

当采用雨量计式弃流装置
时 ，

屋面弃流降雨厚度可取 4
～

6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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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7
．

2
—

3 弃流设施技术特
·

陛

类型 容积式 雨量计式 流量式

功能 把初期径流雨水 隔离 出来

， 一

般可使后续雨水的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不超过 ： c O D 。，

7 O
～

lo 0 m ∥L ； S S 2 O
～

4《】m ∥L ； 色度 lO
～

4 O 度

原理
水箱 (池 ) 储存 弃 流雨 水

，

用水位判别并控制弃流量 用雨量计判别并控制弃流量 用流量计判别并控制弃流量

特点

现场制作或成品装置

技术简单 ，

维护方便

便于集中设置

技术较复杂 技术复杂

成品装置 ，

便于分散设置

可以不设 弃流池

设置位置 蓄
水池前端

建筑雨水管道的末端 可设在雨水管道
上

应用场所 屋面雨水收集
地面雨水 收集 系统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

需要弃流的情况 雨季开始时的降雨 ，

时间相隔 3
—

7 天 以上的降雨

4 ) 初期径流弃流量按下式计算 ：

形 ． = l0 × 6 × ， (5
．

7
．

2
一

1 )

式中 彤
— —

设计初期径流弃流量 ( m ’) ；

6 — —

初期径流厚度 (m m ) ；

F — —

汇水面积 (h m 。 )
。

5 ) 弃流雨水可采用下列方式之
一

处置 ：

排人绿地
、

土壤入渗
、

排人雨水排水管道
、

排入污水管道
，

并采取措施确保污水不倒灌回弃流设施内
。

5 雨水蓄存
1 ) 常用的雨水储存设施有 ： 景观水体

、

钢筋混凝土水池
、

形状各异的成品水池水罐等
。

2 ) 景观水体宜作为雨水储存设施
，

水面和水体溢流水位之间的空问作为蓄存容积
。

3 ) 雨水蓄水池
、

蓄水罐宜设置在室外地下
。

室外地下蓄水池 (罐 ) 的人孔或检查 口应设置防止人

员落入水中的双层井盖
。

4 ) 蓄水池可兼作 自然沉淀池
。

兼做沉淀池时
，

应满足 ：

①进水端均匀布水；

②出水端避免扰动沉积物 ；

③进 、

出水管的设置不使水流短路
。

5 ) 雨水蓄水池应设溢流
。

设在室内且 溢流水位低于室外地面时
，

应设置 自动提升设备排除溢流雨

水 ，

溢流提升设备的排水标准应按 5 0 年降雨重现期 5 m in 降雨强度设计
，

并不得小于集雨屋面设计重现
期降雨强度 ，

同时溢流水位应设报警
。

雨水蓄水池宜和中水原水调节水池分开设置 。

6 ) 蓄水池储水量根据式 (5
．

7
．

1 ) 计算
，

其中降雨厚度取设计重现期的最高 日 (2 4 h ) 降雨厚度
。

7 ) 把式 (5
．

7
．

1 ) 计算的 日雨水径流总量与雨水 回用系统的最大 日用水量进行 比较
，

当最大 日用
水量不足雨水径流总量的 4 0 ％ 时

，

则雨水蓄存量可减少
，

按雨水回用系统的日用水量的 3 倍取值
。

8 ) 当蓄水池设计储水容积小于式 (5
。

7
．

1 ) 计算的雨水径流总量时
，

蓄水池的溢流水应进行人渗
。

人渗能力可按径流总量与水池容积的差值计算
。

当小区 的外排雨水径流没有限量要求时
，

溢流水可不做

人渗利用 。

6 雨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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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屋 面雨水水质处理根据原水水质可选择下列工 艺流程 ：

雨水 一 (初期径流弃流)
一

景观水体 ；

雨水一 初期径流弃流一 雨水蓄水池沉淀
一 雨水清水池 一 过滤一

植物浇灌
、

地面冲洗 ；

雨水 一

初期径流弃流一 雨水蓄水池沉淀
一 过滤一 消毒 一 雨水清水池 一

冲厕
、

车辆冲洗
、

娱乐性水

景 ；

当雨水用于冷却塔补水或用户对水质有较高的要求时
，

增加相应的深度处理措施
。

2 ) 雨水用于景观水体时
，

水体宜优先采用生态处理方式净化水质
。

3 ) 雨水消毒可参考中水系统
。

4 ) 雨水净化处理装置的处理水量按式 (5
．

7
．

2
—

2 ) 确定 ：

盱 等 (5．7
．

2 创

式中 9 。
— —

设施处理水量 ( m 。／h ) ；

形。 — —

雨水供应系统 的最高 日用雨水量 (m ’) ；

丁 — —

雨水处理设施 的 日运行时间 (h )
，

可取 2 4 h 。

当无雨水清水池和高位水箱时 ，

Q
。

按回用雨水管网的设计秒流量计
。

5 ) 雨水和中水原水的特征污染物有明显区别
， 二 者宜分开蓄存

，

分开净化处理
。 二 者的清水池可

合并使用 。

7 雨水供应系统
1 ) 管网的最高 日雨水用量可参照中水章节的数据计算

。

2 ) 雨水供应系统必须设置补水
，

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应设自动补水 ，

补水来源可采用中水
，

也可采用生活饮用水 (景观用水 系统除外)
。

中水补水的

水质应满足雨水供水系统的水质要求 ；

②补水流量应满足雨水中断时系统的用水量要求 ；

③补水应在雨水供不应求时进行
，

控制方法参照中水系统补水的控制
。

3 ) 雨水管网的供应用户范围应尽量的大
，

以便尽快降低雨水蓄水池的水位
。

4 ) 补水管道和雨水供水管道上均应设水表计量
。

5 ) 卫生安全措施 ：

①雨水供水管道应与生活饮用水管道完全分开设置 ；

②采用生活饮用水补水时
，

清水池 (箱) 内的自来水补水管出水 口应高于清水池 (箱 ) 内溢流水
位 ，

其间距不得小于 2
．

5 倍补水管管径
，

严禁采用淹没式出水 口补水 ； 若向蓄水池 (箱) 补水
，

补水

管 口应设在池外
，

用喇叭 口管把补水导入池 中；

③供水管道上不得装设取水嘴
，

当设有取水口时
，

应设锁具或专门开启工 具 ；

④水池 (箱 )
、

阀门
、

水表
、

给水栓
、

取水 口均应有明显的
“

雨水
”

标识 ；

⑤供水管外壁应按设计规定涂色或标识 。

5 ．

7
．

3 雨水入渗
1 雨水入渗系统 的组成与技术特点 ，

见表 5
．

7
．

3
—

1 和表 5
．

7
．

3
—

2
。

表 5
．

7
．

3
—

1 地面渗透系统

常用系统 下凹绿地 浅沟与洼地 地面渗透池塘 透水铺装地面

特点

1 ，

地面渗透
，

蓄水空间敞开 ；

2 ．

建造费少
，

维护简单 ；

3 ．

接纳异 (客) 地硬化面上雨水入渗

1 ．

在面层渗透和土壤渗

透面之间蓄水 ；

2 ．

雨水就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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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3
—

1

常用系统 下凹绿地 浅沟与洼地 地面渗透池塘 透水铺装地面

组成 汇水面 、

雨水收集
、

沉砂
、

渗透设施 渗透设施

渗透设

施的技

术要求

1 ．

低 于 周 边 地 面 5
～

10 c m 的绿地 ；

2 ．

绿地种植耐浸泡植物

1 ．

积 水 深 度 不 超 过
3 0 0 m m 的沟或洼地 ；

2 ．

底面尽量无坡度 ；

3 ．

沟或洼地内种置耐浸

泡植物

1 ．

栽种耐浸泡植物的开
阔池塘 ；

2 ．

边坡坡度不大于 1 ：3

3 ．

池面宽度与池深 比大

于 6 ：l

1 ．

透水 面层
、

找平层
、

透

(蓄)水垫层组成 ；

2 ．

面层 渗透系数大于 1

×
10

一

。Il∥ s ：

3 ．

蓄 水 量 不 小 于 常 年

60 m in 降雨厚度

技术优势 投资费用最省

、

维护方便 ；

适用范围广 占地面积小

、

维护方便 增加硬化面透水性
；

利于人行

选用 优先采用 绿地
入 渗面积不足或土

壤人渗性较小时采用

1 ．

不透水面积比渗透面积

大于 l5 倍时可采用 ；

2 ．

土壤渗透 系数 K ≥ 1 x

1O 一

’n ∥ s

需硬化的地面可采用

表 5 ．

7
．

3
—

2 地下渗透系统

常用系统 埋地渗透管沟 埋地渗透渠 埋地渗透池

特点 土壤渗透面和蓄水空问均在地下

组成 汇水面 、

雨水管道收集系统
、

固体分离
、

渗透设施

渗透设施构成 穿孔管道

，

外敷砾石层蓄水 ，

砾石层外包渗透土工 布 镂空塑料模块拼接而成

，

外壁包单向渗透土工 布

选用

1 ．

绿地入渗面积不足以承担硬化面上的雨水时采用 ；

2 ．

可设于绿地或硬化地面下
，

不宜设于行车路面下

需兼做排水管道时可采用 需要较多的渗透面积时采用

无足够 面 积 建 管 沟 、

渠 时可

采用 ；

土壤渗透系数 K ≥ 1 × 10 I 5 Ⅱ∥s

优缺点 造价较低

，

施工 复杂
，

有排

水功能 ，

储水量小 造价高

，

施工 方便
、

快捷 造价 高

，

施 工 方 便
、

快 捷
，

占用面积小 ，

储水量大

与建筑物 、

构

筑物的距离
≥ 3 m ≥ 3 m ≥ 5 m

2 地面雨水收集
地面雨水收集管道系统的设计和计算可按雨水排除系统方法 ，

但需注意以下不 同点 ：

1 ) 雨水 口应采用具有拦污截污功能的成品雨水 口 。

2 ) 雨水收集与输送管道系统的设计降雨重现期应与人渗设施的取值
一

致
。

3 固体分离装置
地面或屋面雨水在进入埋地渗透设施之前 ，

需要进行沉沙处理
，

去除树叶
、

泥沙等固体杂质
。

4 雨水人渗设施

1 ) 渗透管沟

①渗透管沟宜采用穿孔塑料管 、

无砂?昆凝土管或排疏管等透水材料
。

塑料管的开孔率不小于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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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不小于 2 0 ％ 。

渗透管的管径不小于 15 0 m m ，

检查井之间的管道敷设坡度宜采用

0 ．

0 1
～

0
．

0 2 ：

②蓄水层宜采用砾石
，

砾石外层应采用土工布包覆 ；

③渗透检查井的间距不应大于渗透管管径 的 15 0 倍
。

渗透检查井的出水管标高宜高于入水管口标

高 ，

但不应高于上游相邻井的出水管口标高
。

渗透检查井应设 0
．

3 m 沉砂室 ；

④渗透管沟不宜设在行车路面下
，

设在行车路面下时覆土深度不应小于 0
．

7 m ；

⑤地面雨水进入渗透管前宜设渗透检查井或集水渗透检查井 ；

⑥地面雨水集水宜采用渗透雨水 口 ；

⑦在适当的位置设置测试段
，

长度宜为 2
～

3 m ，

两端设置止水壁
，

测试段应设注水孑L和水位观察

孔 。

2 ) 渗透渠
① 一

般采用镂空塑料模块拼装
，

空隙率高达 9 5 ％ ；

②形状布置灵活
，

布置方法需在有品牌的供货商指导下进行 ；

③设在行车地面下时 (承压 lO t／m 。)
，

顶面覆土深度不应小于 0
．

8 m 。

3 ) 渗透池
① 一

般采用镂空塑料模块拼装
，

空隙率高达 9 5 ％ ；

②设在停车场下时 (承压 10 t／／m 。)
，

顶面覆土深度不应小于 0
．

8 m ；

③池底设置深度遵从产品要求
，

但距地下水位不应小于 1
．

0 m ；

④设在行车地 面下 时 (承压 l0 t／m 。)
，

顶面覆土深度不应小于 0
．

8 m 。

5 入渗面积计算
1 ) 人渗设施 的有效渗透面积应为下列各部分有效渗透面积之和 ：

①水平渗透面按实际面积计算 ；

②竖直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对应的面积计算 ；

③斜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所对应的斜面实际面积计算 ；

④地下渗透设施的顶面积不计
。

2 ) 入渗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应满足下式要求 ：

A 。 ≥ 职／ (碰 见 )

式中 A
。

— —

有效渗透面积 (m 。) ；

矿 — —

设计雨水人渗量 (m ’) ；

d — —

综合安全系数
， 一

般可取 0
．

5
～

0
．

8 ；

K — —

土壤渗透系数 (n 1／s ) ；

．， — —

水力坡降
，

一

般可取 J
= 1

．

0 ；

￡。 — —

渗透时间 (s )
。

3 ) 设计雨水入渗量根据式 (5
．

7
．

1 ) 计算
，

其中降雨重现期不宜小于 2 年
，

降雨厚度按 2 4 h 计
，

汇水面积 F 为小区内的总硬化面积扣除透水铺装地面面积
。

当设有雨水 回用系统时
，

还要扣除该系统

的汇水面积 。

4 ) 土壤渗透系数可根据建筑区 的地质勘探资料或现场实测确定
，

现场测定应取稳定渗透系数
。

当

资料不具备时 ，

可参照表 5
．

7
．

3
—

3 采用
。

5 ) 渗透时间 ： 入渗池
、

人渗井可按 3 日计 ； 其他地下渗透设施按 2 4 h 计
。

6 储水容积计算
1 ) 人渗池

、

人渗井的储水容积应不小于设计入渗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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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7
．

3
—

3 土壤渗透 系数

地层

地层粒径
渗透系数 K (zn／s )

粒径 (m m ) 所 占重量 (％ )

粘土 < 5
．

7 × 10
一

。

粉质粘土 5
．

7 × 10
一

。
～

1
．

16 × 10
一

。

粉土 1
．

16 × 10 ‘
～

5
．

7 9 × 10
一

‘

粉砂 > 0
．

0 7 5 > 5 0 5
．

7 9 × 10
一

。
～

1
．

16 × 10 ’

细砂 > 0
．

O 7 5 > 8 5 1
．

16 × 10 ’
～

5
．

7 9 × 10
一

。

中砂 > 0
．

2 5 > 50 5
．

7 9 × 10
一

’
～

2
．

3 1 × 10 。

均质中砂 4
．

0 5 × 10
一

‘
～

5
．

7 9 × 10
一

。

粗砂 > O
．

5 0 > 5 0 2
．

3 l × 1O
一

。
～

5
．

7 9 × 10
一

。

圆砾 > 2
．

O0 > 5 0 5
．

7 9 × 10
一

。
～

1
．

16 × 10
一

。

卵石 > 2 O
．

0 > 5 0 1
．

16 × 10
一

。
～

5
．

7 9 × 10
一

。

稍有裂隙的岩石 2
．

3 1 × 10
一

。
～

6
．

94 × 10 。

裂隙多的岩石 > 6
．

9 4 × 10 “

2 ) 其他埋地渗透设施的储水容积应满足下式要求 ：

K ≥ m a x (畎
一

6 0 胡
。

础
。

)

矾 = 1
．

2 5 [6 0
×

淼
× (F

，峨 + 凡 )]
￡。

式中 旷
— —

渗透设施的有效容积 (m 。) ；

￡．．
— —

降雨历时 (m in ) ；

E — —

渗透设施进水量 (m 。) ；

F 。
— —

渗透设施受纳的集水面积 (h m 。)
，

或客地雨水汇水面积 ；

R
— —

渗透设施的直接受水面积 (h m 。)
，

对于埋地渗透设施取 0 ；

(5
．

7
．

3
—

2 )

(5
．

7
．

3
—

3 )

q 。
— —

暴雨强度 [L ／ (s
·

h m 。) ]
，

用式 (5
．

2
．

2
—

1 ) 计算
。

3 ) 降雨历时 t。 。

以上两式和 q 。，

中包含的降雨历时是同
一

参数
，

按式 (5
．

2
．

2
—

2 ) 计算
，

其中的折

减系数 m 取 l 。

7 地面渗透设施的简化计算
1 ) 硬化面上的雨水采用下凹绿地人渗时

，

可按硬化面积 l ：1 配置下凹绿地
，

渗透面积和储水容积
可不再计算

，

视为满足入渗要求
。

地下建筑顶面与覆土之间设有渗排设施时
，

地下建筑顶面的下 凹绿地

也可按上述 比例人渗硬化面雨水 。

2 ) 透水铺装地面上的降雨视为能够就地入渗
，

可不进行计算
。

3 ) 渗透池塘可按连续 3 d
、

7 d 或月降雨量平衡
、

计算雨水的储存和渗透
。

5 。

7
．

4 雨水调蓄排放
1 雨水的调蓄排放系统 由雨水收集管网

、

调蓄池
、

排水管道组成
。

调蓄池应尽量利用天然洼地
、

池塘 、

景观水体等地面设施
，

条件不具备时
，

可采用地下调蓄池
。

地下调蓄池设有进水 口
、

出水 口和人

孔 。

2 调蓄池的设计与计算可参照市政工 程的雨水调蓄池
。

出水管的设计流量可按建筑区综合径流系

数 O
．

2 左右时的雨水流量计算
，

降雨重现期按 2 年考虑
。

5 ．

7
．

5 建筑区的雨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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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区 内硬化面上 的雨水采用入渗或收集回用方式利用后
，

仍需要设置雨水排除系统
，

将超量雨水

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

1 排水系统的设置
1 ) 当绿地标高低于道路标高时

，

排水雨水 口宜设在道路两边的绿地内
，

其顶面标高应高于绿地 2 0
～

5 0 m m ，

且低于路面 3 0
～

5 0 m m 。

2 ) 雨水 口宜采用平箅式
，

设置间距不宜大于 4 0 m 。

3 ) 透水铺装地面的雨水排水设施宜采用明渠
。

4 ) 渗透管兼做雨水排水管时
，

末端必须设置检查井和排水管
，

排水管连接到雨水排水管网
。

2 排水流量计算中的径流系数
当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和入渗系统符合下列要求时 ，

硬化面上的排水流量径流系数可按 0
．

2 5
～

0
．

4 取

值 。

1 ) 收集 回用系统的雨水蓄水池有效容积不小于汇水面上设计重现期 1
～

2 年的 日降雨径流量
，

并
且回用管网的最高 日用水量 (其中绿地

、

路面浇洒用水量不超过 5 0 ％ ) 不小于 日降雨径流量的 4 0 ％ 。

2 ) 埋地渗透管沟
、

渗透渠的日渗透能力不小于汇水面上设计重现期 2 年的日降雨径流量
，

且储水

容积不小于式 (5
．

7
．

3
—

2 ) 的要求
。

3 ) 埋地人渗池
、

井的 3 日渗透能力不小于汇水面上设计重现期 2 年的 日降雨径流量
，

储水容积不

小于 日降雨径流量
。

4 ) 透水铺装地面满足表 5
．

7
．

1
—

1 中的技术要求
。

5 ) 汇水面上 的雨水采用下 凹绿地
、

渗透池塘入渗时
，

满足第 5
．

7
．

3 条第 7 款的要求
。

6 ) 汇水面上的雨水采用收集回用和入渗两种方式串联时
，

满足第 5
．

7
．

2 条第 5 款第 8 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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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
．

水

6 ．

1 用水量定额

住宅和公共建筑内 ，

生活热水用水定额应根据水温
、

卫 生设备完善程度
、

热水供应时间
、

当地气候

条件 、

生活习惯和水资源情况等确定
。

6 ．

1
．

1 各类建筑的热水用水定额 (太阳能热水系统除外) 应按表 6
．

1
．

1 确定
。

表 6
．

1
．

1 热水用水定额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最高 日用水定额 (L ) 使用时间 (h )

1

住宅

有自备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40
～

8O

6 0 ～

10 0

24

24

2 别墅 每人每 日 7 0
～

1 10 2 4

3 酒店式公寓 每人每 日 80
～

10 0 2 4

4

宿舍

I类 、

Ⅱ类
Ⅲ类 、

Ⅳ类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7O
～

10 0

4 0 ～

8O

24

或定时供应

5

招待所 、

培训I中心
、

普通旅馆

设公用盥洗 室

设公用盥洗室 、

淋浴室
设公用盥洗室 、

淋浴室
、

洗衣室

设单独卫生 间
、

公用洗衣室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2 5 ～

50

4 0 ～

6 0

5 O ～

80

6 0 ～

10 0

2 4

或定时供应

6

宾馆 、

客房

旅客

员工

每 床位每 日

每人每 日

12 O
～

16 O

4 0 ～

5 0

2 4

7

医 院住院部

设公用盥洗室

设公用盥洗室 、

淋浴室

设单独卫生 间

医务人员

门诊部 、

诊疗所
疗养院 、

休养所住房部

每床位每 日

每床位每 日

每床位每 日

每人每班
每病人每次

每床位每 日

60
～

】0 0

7 0 ～

13 0

1 1O ～

20 0

7 O ～

13 0

7 ～

13

10 0 ～

160

2 4

8

24

8 养老院 每床位每 日 5 0
～

7 0 2 4

9

幼儿园 、

托儿所

有住宿

无住宿

每儿童每 日

每儿童每 日

2 0 ～

4 0

10 ～

15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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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

1
．

1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最高 日用水定额 (L ) 使用时间 (h )

10

公共浴室

淋浴

淋浴 、

浴盆

桑拿浴 (淋浴 、

按摩池 )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4 0 ～

6 0

60 ～

8 0

7 0 ～

l0 O

12

l2

12

1 1 理发室
、

美容院 每顾客每次 10
～

15 12

12 洗衣房 每公斤干衣 15
～

3 O 8
～

16

13

餐饮厅

营业餐厅

快餐店 、

职工 及学生食堂

酒吧 、

咖啡厅
、

茶座
、

卡拉 0 K 房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15 ～

2 0

7 ～

1O

3 ～

8

10 ～

12

12 ～

16

8 ～

18

l4 办公楼 每人每班 5
～

10 8

15 健身中心 每人每次 15
～

2 5 12

16
体育场 (馆 )

运动员淋浴 每人每次 17
～

2 6 4

17 会议厅 每座位每次 2
～

3 4

表内所列用水量已包括在冷水用水定额之内
。

热水温度按 6 0 ℃ 计
。

6 ．

1
．

2 以太 阳能为热源的局部或集中供应热水时的热水用水定额按下列确定 ：

1 居住建筑的热水用水定额按表 6
．

1
．

2 确定
。

表 6
．

1
．

2 居住建筑热水用水定额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相应供水温度下的平均 日用水定额 (L )

5 0 ℃ 5 5 cc 6O cC 6 5 ℃

1

住宅

有 自备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每人每 日

每人每 日

60 5 5 50 4 5

2 别墅 每人每 日 6 5 6 0 5 5 5 0

2
公共建筑的热水用水定额可按表 6

．

1
．

1 中低限值确定
。

3 太阳能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辅助热源的供热量应按 6
．

1
．

1 中用水定额值计算确定
。

6 ．

1
．

3 卫生器具 的
一

次和
一

小时热水用水定额和水温应按表 6
．

1
．

3 确定
。

表 6
．

1
．

3 卫 生器具的
一

次和小时热水用水定额及水温

序号 卫生器具名称
一

次用水量 (L ) 小时用水量 (L ) 使用水温 (℃ )

1

住宅 、

旅馆
、

别墅
、

宾馆
、

酒店式公寓

带有淋浴器的浴盆

无淋浴器的浴盆

淋浴器

洗脸盆 、

盥洗槽水嘴

洗涤盆 (池)

15 0

12 5

7 0 —

10 0

气

30 0

2 5 0

14 0 ～

2 O O

3 O

18 0

4 0

4 0

3 7 ～

4 0

3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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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序号 卫生器具名称
一

次用水量 (L ) 小时用水量 (L ) 使用水温 (℃ )

2

宿舍 、

招待所
、

培训中心

淋浴器 ： 有淋浴小问

无淋浴小间

盥洗槽水嘴

7 0 ～

l0 0

3 ～

5

2 1O ～

3 O O

4 5 0

5 0 ～

8 O

3 7 ～

4 0

3 7 ～

4 0

3 0

3

餐饮业

洗涤盆 (池)

洗脸盆工 作人员用

顾客用

淋浴器

_ _ — —

3
_ _ — —

4 0

2 5 0

6 O

12 0

4 O 0

5 0

3 0

3 O

3 7 ～

4 0

4

幼儿园 、

托儿所
浴盆 ： 幼儿园

托儿所

淋浴器 ： 幼儿园

托儿所

盥洗槽水嘴

洗涤盆 (池)

l0 0

3 0

3 0

15
，_ - _ — — r

_ _ — —

4 0 0

12 0

18 0

9 0

2 5

18 0

3 5

3 5

3 5

3 5

3 0

5 0

5

医 院
、

疗养院
、

休养所

洗手盆

洗涤盆 (池)

淋浴器

浴盆

15 ～

2 5

3 0 O

2 0 0 ～

30 O

2 5 O ～

30 0

3 5

50

3 7 ～

4 O

4 0

6

公共浴室

浴盆

淋浴器 ： 有淋浴小问

无淋浴小问

洗脸盆

12 5

10 0 ～

15 0

2 5 0

2 0 0 ～

30 0

4 5 0 ～

54 0

5 0 ～

8 0

4 0

3 7 ～

4 O

3 7 ～

4 0

3 5

7 办公楼 洗手盆 50
～

l0 0 3 5

8 理发室美容院洗脸盆 3 5 3 5

9

实验室

洗脸盆

洗手盆

6 0

15 ～

2 5

5 O

3O

10

剧场

淋浴器

演员用洗脸盆

6 0

5

2 0 0 ～

4 0 0

8 0

3 7 ～

4 0

3 5

1 1 体育场馆 淋浴器 3 0 3 0 0 3 5

12

工 业企业生活间

淋浴器 ：
一

般车间

脏车间

洗脸盆或盥洗槽水龙头
一

般车问

脏车间

4 0

6 0

3

5

3 6 O ～

5 4 O

18 O ～

4 8 O

9 0 ～

12 0

1O O ～

l5 0

3 7 ～

4 0

4 0

3 0

3 5

13 净身器 lO
～

15 12 0
～

18 0 3 0

注 ：
一

般车间指现行 《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 B z 1 中规定的 3
、

4 级卫 生 特征的车间
，

脏车间指该标准中规定的
1 、

2 级卫生特征的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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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水 温

6 ．

2
．

1 在计算热水系统的耗热量时
，

冷水温度应以当地最冷月平均水温资料确定
。

无水温资料时
，

可

按表 6
．

2
．

1 确定
。

表 6
．

2
．

1 冷水计算温度

区域 省 、

市
、

自治区
、

行政区 地面水 cc 地下水℃ 区域 省
、

市
、

自治区
、

行政区 地面水℃ 地下水℃

东 北

黑龙江 4 6
～

10

东南

江苏 偏北
d l0

～

15

吉林 4 6
～

10 大部 5 15
～

2 0

辽 宁

大部 4 6
～

1O 江西大部 5 15
^ 一

20

南部 4 】0
～

15 安徽大部 5 15
～

20

华 北

北京 4 10
～

15
福建 北部

5 15
～

20

天 津 4 10
～

15 南部 1O
～

15 2 0

河 北

北部 4 6
～

lO 台湾 l0
～

15 2 0

大 部 4 10
～

15

中南

河南 北部
4 10

～

15

山西

北部 4 6
～

l5 南部 5 15
～

2O

大部 4 10
～

15
湖北 东部

5 l5
～

2O

内蒙 4 6
～

10 西部 7 15
～

2 O

西 北

陕西

偏北 4 6
～

10
湖南 东部

5 15
～

2 O

大部 4 l0
～

15 西部 7 15
～

2 0

秦岭以南 7 15
～

2 0

广东 、

港澳 10
～

15 2 0

海南 15
～

2 0 】7
～

22

甘 肃
南部 4 10

～

15

西 南

重庆 7 15
～

20

秦领以南 7 15
～

2 0 贵州 7 15
～

20

青海 偏东 4 10
～

15 四J 大部 7 15
—

20

宁 夏
偏东 4 6

～

10

云 南

大部 7 15
～

20

南部 4 10
～

15

南部 10
～

15 2 0

新疆

北疆 5 l0
～

1 1

南疆 12

乌鲁木齐 8 12

东南

上海 4 l0
～

15
广西 大部

1O ～

l5 2 O

上 海 5 15
～

2 0 偏北 7 15
～

2O

浙 江 5 l5
～

2 O 西藏 5

6 ．

2
．

2 直接制备生活热水的热水锅炉
、

热水机组或水加热器出口 的最高水温和配水点的最低水温可按

表 6
．

2
．

2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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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2
．

2 热水锅炉
、

热水机组或水加热器 出口的最高水温和配水点的最低水温

水质处理情况 热水锅炉热水机
组或水加热器

出口 的最高水温 (℃ )
配水点的最低水温 (℃ )

原水水质无需软化处理 ，

原水水质需水质处理且

有水质处理
7 5 5 0

原水水质需水质处理但未进行水质处理 6 0 5 0

注 ： 1 局部热水供应系统和以热力管网热水做热媒 的热水供应系统
，

配水点最低水温为 5 0 ℃ 。

2 从安全
、

卫生
、

节能
、

防垢等考虑
，

适宜的热水供水温度为 5 5
～

6 0 ℃ 。

3 医院的水加热温度不宜低于 6 0 ℃ 。

6 ．

2
。

3 盥洗用
、

沐浴用和洗涤用的热水水温参见表 6
．

2
．

3 。

表 6
．

2
．

3 盥洗用
、

沐浴用和洗涤用的热水水温

用水对象 热水水温 (℃ )

盥洗用 (包括洗脸盆 、

盥洗槽
、

洗手盆用水) 30
～

3 5

沐浴用 (包括浴盆 、

淋浴器用水) 37
～

4 0

洗涤用 (包括洗涤盆 、

洗涤池用水)
一 5 O

注 ： 1 当配水点处最低水温降低时
，

热水锅炉和水加热器最高水温亦可相应降低
。

2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
，

在水加热设备和热水管道保温条件下
，

加热设备 出口处与配水点的热水温度差
， 一

般不大于 l0 ℃ 。

6 ．

2
．

4 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住宅
，

配水点的水温不应低于 4 5 ℃
。

6 ．

3 水质及水质处理

6 ．

3
．

1 生活热水的水质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的各项指标要求
。

6 ．

3
．

2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设计时
，

根据原水水质资料用饱和指数
、

稳定指数等指标判断水 的稳定性

(热水水质是否稳定 、

倾向腐蚀或结垢)
。

无条件时
，

也可参照附近的供水水质情况或热水系统使用情

况进行判断 。

6 ．

3
．

3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其加热前的水质是否需要软化和进行水质处理
，

应根据水质
、

水量
、

水
温 、

使用要求
、

环境卫 生
、

水质稳定性
、

技术经济等因素
，

按下列条件确定 ：

1 洗衣房 日用 热水量 (按 6 0 ℃ ) 大于或等于 10 m ’ 且 原 水总硬度 (以碳 酸钙计 ) 大于 3 0 0 m ∥L

时 ，

应进行水质软化处理 ； 原水总硬度 (以碳酸钙计 ) 为 15 0
～

3 0 0 m g／L 时
，

宜进行水质软化处理
。

2 其他生活 日用热水量 (按 6 0 ℃ 计) 大于或等于 1O m ’ 且原水总硬度(以碳酸钙计 )大于 3 0 0 m g／L

时 ，

宜进行水质软化或阻垢缓蚀处理
。

3 经软化处理后 的水质总硬度 (以碳酸钙计 ) 宜为 ： 洗衣房用水 ： 5 O
～

l0 0 m g／L ； 其他用水 ： 7 5

—

15 0 m ∥L 。

4 水质阻垢缓蚀处理应根据水的硬度
、

适用流速
、

温度
、

作用时间或有效长度及工 作电压等选择
合适的物理处理或化学稳定剂处理方法

。

5 系统对溶解氧控制要求较高时
，

宜采取除氧措施
。

6 ．

3
．

4 热水水质处理包括原水软化处理与原水阻垢缓蚀处理
。

1 生活热水的原水软化处理
一

般采用离子交换的方法
，

适用于原水硬度高且对热水供应水质要求

高 、

维护管理水平高的高级旅馆
，

别墅及大型洗衣房等场所
，

其具体做法有 ：

1 ) 全部软化法 ： 全部生活用水均经过离子交换软化处理
，

流程如图 6
．

3
．

4
一

l 所示
。

图中的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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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柱为适用于生 活用水软化的专用设备
，

即交换柱中的离子交换树脂卫 生 标准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
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涂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 B 17 2 19 的要求

，

经过软化处理 的水质总硬度 (以碳酸钙

计) 宜为 ： 洗衣房用水 ： 5 0
～

10 0 m g／L ； 其他用水 ： 7 5
～

15 0 m ∥L 。

2 ) 部分软化法 ： 部分经过离子交换软化的原水与另
一

部分不经过 离子交换软化处理 的原水混合
，

使混合后的水质总硬度达到上述指标
。

流程如图 6
．

3
．

4
—

2 所示
。

图中离子交换柱可用通用的设备
，

但
其交换树脂应符合上述卫生标准要求

。

去除钙镁离子引起的水硬度 ，

多采用钠离子交换器
。

4 5

图 6
．

3
．

4
—

1 全部软化法流程
1 一

储水池 ； 2
一

离子交换柱 ； 3
一

软水池 ； 4
一

水泵 ； 5
一

供水水泵

图 6 ．

3
．

4
—

2 部分软化法流程
1 一

离子交换柱 ； 2
一

生活用水储水池 ； 3
一

控制水量分配用水表 ； 4
一

供水水泵

2 生活热水原水的阻垢缓蚀处理有物理处理方法和化学处理方法
。

物理处理法 主要 有磁处理 (内

磁水处理器 、

外磁水处理器)
，

电场处理 (电子水处理器
、

静电除垢仪
、

高频电子水处理器
、

碳铝式离

子水处理器 ) 和超声波处理 (超声波水垢处理 器 ) 等方法
。

化学处理 主要有投加聚磷酸盐 (硅磷晶)
方法 。

对于物理处理法国内已制定了行业标准 《内磁水处理器》 c J／T 3 0 6 6 和 《电子水处理器》 H G ／T

3 13 3 。

这些方法和装置的适用条件如下 ：

1 ) 内磁水处理器 ：

①经试 验或实例证明 ： 当地水质适用有效
。

②处理器内的磁铁应采用钕铁硼衡土永磁材料
，

磁处理最佳中心场强 13 0 m T
～

l6 0 m T (T 即磁场强

度单位特斯拉 ，

1 m T = 10 G s ， C s 即高斯)
。

③水中以钙镁离子为主的总硬度不大于 5 0 0 m ∥L (以碳酸钙计 )
，

永久硬度小于 2 0 0 m g／L (以碳酸

钙计 ) ，

含盐量小于 3 0 0 0 m ∥L 。

④水的适用流速大于等于 2 n 1／s ，

最小不能低于 1
．

5 m ／s 。

⑤管内有效作用长度 5 o 0
～

10 0 0 m ，

如超过此长度可串联使用
。

⑥适用 pH 值 ： 7
～

l l 。

2 ) 外磁水处理器 (管外强磁除垢器) ：

①经试验或实例证 明 ： 当地水质使用有效
。

②工 作磁体采用超高永磁体
，

管外集中方向性磁场强度达 2 0 0 0 m T 以上
。

③适用于碳酸盐垢为主的水质
。

④水的适用流速大于等于 2 m ／s ，

适用水温 0
～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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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电子水处理器 ：

①经试验或实例证明 ： 当地水质使用有效
。

②水温低于 10 5 ℃ 。

③水中总硬度不大于 5 50 m g／L (以碳酸钙计)
。

④工作电压为低压
。

⑤有效工 作时间约 3 0 m in 。

有效作用长度约 2 o 0 0 m 。

⑥电源部分距大容量电器设备 ( > 2 0 k w ) 至少 5
～

6 m ，

4 ) 静电除垢仪 ：

①经试验或实例证明 ： 当地水质使用有效
。

②水温低于 8 0 ℃ 。

③水中总硬度不大于 7 o 0 m ∥L (以碳酸钙计 )
。

④工 作电压为低压
，

经整流转换成高压供处理器使用
，

最佳电压为 1 8
～

2 0 k V 。

无法 回避时应加屏蔽罩并接地 。

小型设备最佳电压 2
．

5
～

3
．

5 k V
，

大型设备

⑤有效作用时间内的有效作用长度约 2 O 0 0 m 。

5 ) 高频电子水处理设备 ：

①经试验或实例证 明 ： 当地水质使用有效
。

②水温低于 9 5 ℃ 。

③水中总硬度不大于 7 0 0 m ∥L (以碳酸钙计 )
。

④输出频率应大于 3 M H z 。

⑤水通过处理器必须有
一

定的停留时间
，

通过流量可以在额定处理水量的 ± 2 0 ％ 范围内选用
。

⑥处理器距大容量 ( > 2 0 k w ) 电器设备至少 5
～

6 m ，

无法 回避时应加屏蔽罩并接地
。

6 ) 碳铝式离子水处理器 ：

①水的总硬度不大于 8 o 0 m g／L (以碳酸钙计)
。

②水温 0
～

10 0 ℃ 。

③作用时间 4 8
～

7 2 h
。

④经过时流速不限
。

7 ) 超声波水垢处理器 ：

①适用水质 ： 总硬度不大于 10 0 0 m ∥ L (以碳酸钙计 )
。

②水温低于 9 5 ℃ 。

③有效作用距离 1o 0 0
～

2 0 0 O m 。

④工作频率波段 ： 14
．

7
—

19
．

4 k H z 。

⑤
一

台超声发生器最多能带六个换能器同时工 作
。

8 ) 投加聚磷酸盐／聚硅酸盐 (硅磷晶) 法 ：

①水中碳酸盐硬度小于 3 6 O m g／L (以碳酸钙计 )
。

②水温低于 8 0 ℃ 。

③有效作用时问 10 h 。

④设有洗衣房的建筑物 ，

如其给水系统采用了聚磷酸盐 (归丽 晶) 时
，

洗衣房部分热水供应宜单

设离子交换软化处理
。

3 设计选用上述水质软化与水质阻垢缓蚀处理方法时
，

还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

1 ) 选用的药剂或离子交换树脂应符合食品级的要求
。

2 ) 水质稳定装置应尽量靠近水加热设备的进水侧
。

3 ) 符合生产厂家产品样本提出的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
。

6 ．

3
．

5 热水的除气处理
。

为了减少热水管道和设备的腐蚀
，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加热前原水中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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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处 理后的水 ) 溶解氧和二 氧化碳
，

不宜超过下列规定 ：

1 水中的溶解氧不宜超过 5 m ∥L 。

2 水中的二 氧化碳不宜超过 2 0 m ∥L 。

如超过上述规定时 ，

宜采取除气措施
。

除气处理后的原水水质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

6 ．

4 耗热量与热水量计算

6 ．

4
．

1 日耗热量
、

热水量计算
全日供热水的住宅

、

宿舍
、

别墅
、

招待所
、

培训中心
、

旅馆
、

宾馆
、

办公楼
、

医院住院部
、

养老
院 、

幼儿园
、

托儿所 (有住宿) 等建筑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 日耗热量
、

热水量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

算 ：

Q d = m
·

g 。c
·

p ，

(z ，
一

f L ) (6
．

4
．

1
一

1 )

式中 Q 。
— —

日耗热量 (k J／d ) ；

g ， — —

热水用水定额 [L ／ (c a p
·

d ) 或 l／ (b
·

d ) ]
，

见表 6
．

1
．

1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IJ／ (k g
·

c(= ) ] ；

p 。
— —

热水密度 (k∥L ) ； 不同水温下的热水密度见表 6
．

4
．

1 ；

表 6
．

4
．

1 不同水温下的热水密度 p ，

(kg／L )

温度 (℃ ) 4 0 4 2 4 4 4 6 4 8 5 0 5 2 5 4

密度 (k∥L ) 0
．

9 9 3 0
．

9 9 2 0
．

9 9 1 0
．

9 9 0 0
．

9 89 0
．

9 8 8 0
．

9 87 0
．

9 86

温 度 (℃ ) 5 6 5 8 6 O 6 2 64 6 6 6 8 7O

密度 (k∥L ) 0
．

9 8 5 0
．

9 84 0
．

9 83 0
．

9 82 O
．

9 8 1 0
．

9 80 0
．

97 9 O
．

97 8

￡，
— —

热水温度
， f ， =

6 0 ℃ ；

￡。
． — —

冷水温度
，

见表 6
．

2
．

1 ；

m — —

用水计算单位数 (人数或床位数)
。

Q d

g “ 。

_pr可_二币
式中 g 。

— —

设计 日热水量 (L／d ) ；

￡
：

— —

设计热水温度 (℃ ) ；

f
：

— —

设计冷水温度 (℃ )
。

或 q ，d = g ， · m (6
．

4
．

1
—

3 )
g 。

— —

热水用水定额 [ I／ (c 印
·

d ) 或 L ／ (b
·

d ) ]
，

见表 6
．

1
．

1 ；

m — —

用水计算单位数 (人数或床位数 )
。

6 ．

4
．

2 设计小时耗热量
、

热水量
1 全 日集中热水供应的居住小区的设计小时耗热量按下列情况分别计算 ：

1 ) 当小 区的公共建筑 (如餐馆
、

娱乐设施等) 的最大用水时段与住宅的最大用水时段
一

致时
，

应

按两者的设计小时耗热量叠加计算 ，

设计小时耗热量计算见公式 (6
．

4
．

2
—

1 )
。

2 ) 当小 区内有与住宅 的最大用水时段相 同的公共建筑 (如餐馆等) 和不相同的公共建筑 (如办公
用房等) ，

则设计小时耗热量应为住宅与前者的设计小时耗热量加后者的平均小时耗热量计算
。

2 全 日集中供应热水的宿舍 ( I
、

Ⅱ类)
、

住宅
、

别墅
、

酒店式公寓
、

招待所
、

培训中心
、

旅馆
与宾馆的客房 (不含员工 )

、

医院住院部
、

养老院
、

幼儿园
、

托儿所 (有住宿)
、

办公楼等建筑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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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设计小时耗热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K 。 型 卫 掣
式中 Q 。

—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m — —

用水计算单位数 (人数或床位数 ) ；

g 。
— —

热水用水定额 [L ／ (c 印
·

d ) 或 I／ (b
·

d ) ]
，

见表 6
．

1
．

1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J／ (k g
·

cC ) ；

p ，
— —

热水密度 (k∥L ) (见表 6
．

4
．

1 ) ；

￡，
— —

热水温度
， f。 =

6 0 c【= ；

￡。
． — —

冷水温度
，

见表 6
．

2
．

1 ；

r — —

每 日使用时间 (h )
，

按使用要求确定 ；

K
— —

小时变化系数
，

见表 6
．

4
．

2 。

表 6
．

4
．

2 热水小时变化系数 K ． 值

类别 住宅 别墅 酒店式公寓 宿舍( I 、

Ⅱ类)

招待所

培训中心

普通旅馆

宾馆 医院 幼儿园托儿所 养老院

热水用

水定额

：L／(d
·

人)

(床 )]

60 ～

10 0 7 0
～

1 1O 8 0
～

10 0 7 0
～

10 0

2 5 ～

50

4 0 ～

60

5 O ～

80

6 O ～

10 O

l2 O ～

16 0

6 O ～

10 0

7 0 ～

13 0

1 10 ～

2 0 0

10 0 ～

16 0

2 O ～

4 O 5 0
～

7 0

使用人

(床) 数

≤ 10 0
～

≥ 6 O o 0

≤ 10 O ～

≥ 6 0 0 0

≤ 15 0 ～

≥ 12 O 0

≤ 150 ～

≥ 12 0 0

≤ l5 O ～

≥ 12 0 0

≤ 15 0 ～

≥ 12 0 0

≤50 ～

≥ 10 0 0

≤ 5 O ～

≥ 10 O 0

≤ 5 0 ～

≥ 1O 0 0

K h 4
．

8
～

2
．

7 5 4
．

2 1
～

2
．

4 7 4
．

O 0
～

2
．

5 8 4
．

80
～

3
．

20 3
．

84
～

3
．

0 O 3
．

3 3
—

2
．

60 3
．

6 3
～

2
．

5 6 4
．

80
～

3
．

2 0 3
．

2 O
～

2
．

74

注 ： 1 K 。 应根据热水用水定额高低
、

使用人 (床 ) 数多少取值
，

当热水用水定额高
、

使用人 (床 ) 数多时取低

值 ，

反之取高值
，

使用人 (床) 数小于等于下限值及大于等于上限值时
， K 。 就取下限值及上限值 ； 中间值

可用内插法求得 。

2 设有全 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办公楼
、

公共浴室等表中未列入的其他类建筑的 K 。 值町参照给水的小时变化

系数选值 。

3 定时集中供应热水的居住小 区
、

住宅
、

旅馆
、

医院及工 业企业生活 问
、

公共浴室
、

宿舍 (Ⅲ
、

Ⅳ类)
、

学校
、

剧院
、

化妆间
、

体育场 (馆) 等建筑物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设计小时耗热量应按下式

计算 ：

Q h =

∑q h (f，
一

￡I
．

) n 。 ·

6
· c ·

p 。

(6
．

4
．

2
—

2 )

式中 Q 。
—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q 。
— —

卫 生器具的小时用水定额 (L ／h )
，

按表 6
．

1
．

3 采用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J／ (k g
·

℃ ) ；

f，
— —

热水使用水温 (℃ )
，

按表 6
．

1
．

3 采用 ；

t，
． — —

冷水温度 (℃ )
，

按表 6
．

2
．

1 采用 ；

‰ — —

同类型卫生器具数 ；

6 — —

卫 生器具的同时使用百分数 ； 住宅
、

宿舍
、

旅馆
、

医院
、

疗养院病房的卫 生 问内浴盆或

淋浴器可按 7 0 ％
～

l0 0 ％ 计
，

其他器具不计
。

工 业企业生活间
、

公共浴室
、

学校
、

剧院
、

体育场 (馆) 等的公共浴室内的淋浴器和洗脸盆均按 10 0 ％ 计
。

住宅
一

户带多个卫 生 间

时 ，

可只按
一

个卫 生 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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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
— —

热水密度 (k∥L )
。

注 ： 住宅
、

旅馆
、

医院
、

疗养院病房定时连续供水时间大于等于 2 ^ 。

4 具有多个不同使用热水部门的单
一

建筑或具有多种使用功能的综合性建筑
，

当其热水由同
一

热

水供应系统供应时 ，

设计小时耗热量可按同
一

时问内出现用水高峰的主要用水部门的设计小时耗热量加

其他用水部门的平均小时耗热量计算 。

6 ．

4
．

3 设计小时热水量按下式计算 ：

Q h

‰ 。

可■i 而
式中 Q 。

—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J／h ) ；

q ，。
— —

设计小时热水量 (L／h ) ；

￡’，
— —

设计热水温度 (℃ ) ；

t ’。
— —

设计冷水温度 (℃ )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J／ (kg
·

℃ ) ；

p 。
— —

热水密度 (k∥L )
。

6 ．

5 热 源

(6
．

4
．

3 )

6 ．

5
．

1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

宜首先利用工 业余热
、

废热
、

地热和太阳能
。

1 利用废热锅炉制备热媒时
，

引入其内的废气
、

烟气温度不宜低于 4 0 0 ℃ ；

2 地热水资源丰富的地 区宜利用地热水作为资源或直接供给生活热水
，

并应按地热水的水温
、

水
压 、

水质
，

采用相应的升温降温
、

去除或降低水中不符合生活热水水质卫 生指标的物质等技术措施
，

保

证安全 、

卫 生供水
。

3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

宜优先采用太阳能作为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

1 ) 年 日照时数大于 14 O 0 h 。

2 ) 水平面上年太阳辐照量大于 4 2 0 0 M ．1／ (m 。
·

a )
。

3 ) 年极端最低气温不低于
一

4 5 ℃ 。

4 当以太 阳能或其他不稳定能源作为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时
，

应配置辅助热源及其加热

设备 。

6 ．

5
．

2 当没有条件利用工 业余热
、

废热
、

地热或太 阳能时
，

宜优先采用能保证全年供热的热力管网作

为集 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 。

注 ： 1 热网仅在采暖期间运行时
，

应设置备用热源
。

2 常年运行的热力网
，

应根据检修期长短
、

使用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是否设置备用热源
。

3 热网的供
、

回水温度应根据当地热网运行要求确定
。

6 ．

5
．

3 具有可再生低温能源的下列地区可采用热泵热水供应系统 ：

1 在夏热冬暖地区
，

宜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

2 在地下水源充沛
、

水文地质条件适宜
，

并能保证 回灌的地区
，

宜采用地下水源热泵热水供应系

统 。

3 在沿江
、

沿海
、

沿湖
、

地表水充足
、

水文地质条件适宜及有条件利用城市污水
、

再生水的地

区 ，

宜采用地表水源热泵热水供应系统
。

注 ： 采用地下水源和地表水源时应经 当地水务主管部门批准
，

必要时应进行生态环境
、

水质卫生方面的评估
。

6 ．

5
．

4 当区域性锅炉房或附近锅炉房能充分供给蒸汽或高温水时
，

宜采用蒸汽或高温水做集中生活热

水供应热源 。

6 ．

5
．

5 当无 上述 热源可利用时
，

可采用专用 的蒸汽或热水锅炉制备热源
，

也可采用燃油
、

燃气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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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制备热源或直接供给生活热水
。

6 ．

5
．

6 当地电力供应充足
、

能利用夜间低谷用电蓄热且供电政策支持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

可采用低

谷电蓄热直接供给生活热水 。

6 ．

5
．

7 局部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宜因地质宜的采用太阳能
、

电能
、

燃气
、

蒸汽等
。

当采用电能为热源

时 ，

宜采用贮热式电热水器以降低耗电功率
。

6 ．

5
．

8 利用废热 (废气
、

烟气
、

高温废液等) 作为热源
，

应采取下列措施 ：

1 加热设备应防腐
，

其构造便于清理水垢和杂物
。

2 防止热媒管道渗漏而污染水质
。

3 消除废气压力波动和除油
。

6 ．

5
．

9 升温后的冷却水
，

如水质符合现行的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和使用水温的要求时
，

可直接作为生活用热水 。

6 ．

5
．

1 0 采用蒸汽直接通入水中或采取汽
一

水混合设备的加热方式时
，

应符合下列条件 ：

1 当不回收凝结水经技术经济比较较为合理时
。

2 蒸汽中不含油质及有害物质
。

3 应采用消声混合器
，

加热时产生的噪声不应超过允许值
。

4 采用蒸汽直接通人水中加热的方式宜用于开式热水供应系统
。

当采用蒸汽喷射与冷水混合的加

热方式时 ，

要求蒸汽压力与系统的冷水压力稳定
。

5 应采取防止热水倒流至蒸汽管道的措施
。

6 ．

5
．

1 1 热源
、

热媒耗量计算
1 燃油

、

燃气耗量按下式计算 ：

。

南Q h

B

歹‘
式中 G

一 一

热源耗量 (k∥h
，

N m 。／h ) ；

七 一 一

热媒管道损失附加系数
，

k ： 1
．

0 5
～

1
．

10 ；

Q 。_
一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Q
一 一

热源发热量 (k J／k g
，

k J／N m 。)
，

按表 6
．

5
．

1 l
—

l 采用 ；

卵 一 一

水加热设备的热效率
，

按表 6
．

5
．

1 1
—

1 采用
。

表 6
．

5
．

1 1
—

1 热源发热量及加热装置热效率

热源种类 消耗量单位 热源发热量 Q 加热设备效率 T1 (％ ) 备注

轻柴油

重油

天然气

城市煤气

液化石油气

k∥h

k∥h

N m ’／h

N m ’／h

N m ’／h

4 18 0 0 ～

4 4 0 0 0 (k J／k g )
3 8 5 20 ～

4 6 0 5 0 (k J／k g )
3 4 4 0 0 ～

3 5 6 0 0 (k J／N m ’)

14 6 5 3 (k _l／N m ’)

4 6 0 5 5 (kJ／N m 。)

一

8 5

6 5 ～

7 5 (85 )

65
～

7 5 ( 85 )

6 5 ～

7 5 (8 5 )

叼
为热水机组的 '7

11 栏中括号内为热水

机组 m ； 括号外为
局部加热的 田

注 ： 表中热源发热量及加热设备热效率系参考值
，

计算中应根据当地热源与选用加热设备的实际参数为准
。

2 电热水耗电量按下式计算 ：

彤 =

盎
式中 形

— —

耗电量 (k w ) ；

Q 。
—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3 6 0 0 — —

单位换算系数 ；

‘

卵 — —

水加热设备的热效率 9 5 ％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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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蒸汽为热媒的水加热器设备
，

蒸汽耗量按下式计算 ：

。

阳 “

b 0 _ _■
—

i

i —

i

i’ =

4
．

18 7 ￡m ：

式中 G
— —

蒸汽耗量 (k∥h ) ；

Q 。『 _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K — —

热媒管道损失附加系数
， K

=

1
．

0 5
～

1
．

10 ；

，
— —

饱和蒸汽的热焓 (k J／k g )
，

见表 6
．

5
．

1 1
—

2 ；

i ’
— —

凝结水的热焓 (k J／k g ) ；

(6
．

5
．

1 l
一

3 )

(6
．

5
．

1 1
—

4 )

f。 ：
— —

热媒终温 ；应由经过热力性能测定的产品样本提供
，

参考值见表 6
．

6
．

3
—

1 和表 6
．

6
．

3
—

2 。

表 6
．

5
．

1 1
—

2 饱和蒸汽的热焓

蒸汽压力 (M P a ) 0
．

1 0
．

2 O
．

3 0
．

4 0
．

5 0
．

6

温 度 (℃ ) 12 0
．

2 13 3
．

5 14 3
．

6 15 1
．

9 15 8
．

8 16 5
．

0

热焓 (k -J／k ) 2 7 0 6
．

9 2 7 2 5
．

5 2 7 3 8
．

5 2 74 8
．

5 27 5 6
．

4 2 7 6 2
．

9

4 以热水为热媒的水加热器设备
，

热媒耗量按下式计算 ：

G =

熹
式中 G

— —

热媒耗量 (k∥h ) ；

Q }-
一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_l／h ) ；

七 — —

热媒管道热损失附加系数
， k

=

1
．

0 5
～

1
．

10 ；

f。 。 、 t。 ：
— —

热媒的初温与终温 (℃ ) ；由经过热力性 能测定的产 品样本提供
，

参考值见表 6
．

6
．

3
—

1

和表 6
．

6
．

3
—

2 ；

C — —

水的比热 [k J／ (k
·

℃ ) ]
，

C = 4
．

18 7 k J／ (k g
·

℃ )
。

6 ．

6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加热和贮热设备

6 ．

6
．

1 选用原则
集 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加热

、

贮热设备应根据用户的使用特点
、

水质情况
、

加热方式
、

耗热量
、

热

源 、

维护管理等因素确定
， 一

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效率高
、

换热效果好
，

节能
、

环保性能好
，

节省设备用房
、

附属设备简单
。

2 生活用水侧阻力损失小
，

有利于整个供水系统冷热水压力的平衡
。

3 构造简单
、

安全可靠
、

操作管理维修方便
。

4 具体选择设备时
，

宜考虑下列要点 ：

1 ) 当利用太 阳能为热源时
，

宜采用热工 性能测定年平均集热效率 ≥ 4 5 ％ 的集热器
。

2 ) 采用 自备热源时
，

宜选用以燃气
、

燃油为燃料的燃烧效率高
，

烟气符合环保要求的热水机组
。

3 ) 以蒸气或高温水为热源采用问接换热时
，

间接换热设备的选型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半容
积式水加热器 、

半即热式加热器
、

快速水加热器) 宜结合热媒的供给能力
、

热水用途
、

用水均匀性及

水加热设备本身特点等因素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6 ．

6
．

2 采用燃气
、

燃油热水机组或燃气热水锅炉作为水加热设备时宜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宜采用直接供给生活热水的直接加热热水机组
，

若系统不能满足设直接加热热水机组的要求或
设直接加热热水机组的供水方式难以保证 系统的冷热水压力平衡时

，

可采用间接加热的热水机组或热水

锅炉 。

常用系统图示见表 6
．

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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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间接加热热水机组可 自带换热装置
，

也可采用热水机组配置水加热器组合供应热水
。

3 燃气
、

燃油热水机组应具备以下功能和特点 ：

1 ) 以油
、

气为燃料
，

油
、

气耗量省
，

节能
。

2 ) 采用燃烧安全
、

热效率高的燃烧器
，

不需另加消烟除尘措施
。

3 ) 机组水套通大气
，

使用安全可靠
，

机组应有防爆装置
。

4 ) 燃烧器可根据设定的温度
，

自动工 作
，

出水温度稳定
。

5 ) 机组应具备程序控制
，

实现全自动或半 自动运行 (机组设 自动仪表显示本体的工 作状况)
，

并
应有超压 、

超温
、

缺水
、

水温
、

水流
、

火焰等 自动报警功能
。

6 ) 构造简单
，

方便水垢清理
。

7 ) 直接加热热水机组的冷水供水水质总硬度宜小于 15 0 m ∥ L (以 C a C 0 ，

计)
。

6 ．

6
．

3 以蒸汽或高温水为热媒的问接水加热设备宜按下列条件选用 ：

1 容积式水加热器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1 ) 定义

容积式水加热器 ： 承压并贮存
一

定热水量的间接加热设备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带有被加热水导流装置的容积式水加热器
。

2 ) 适用条件 ：

①热源供应不能满足设计小时耗热量之要求 。

②用水量变化大 ，

要求供水可靠性高
，

供水水温
、

水压平稳
，

需贮
一

定的调节容量
。

③设备用房较宽裕 。

3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设备要求 ：

①换热效果好 ，

传热系数 K 值及相应的热媒温降 (即热媒出水温度 t。 ：

)
，

被加热热水的温升 △ t ，

热媒与被加热水的水头损失 △ ^ ， 、

△^ ： ，

宜满足表 6
．

6
．

3
一

l 之要求
。

②容器内冷水区容积应小于 15 ％ 。

③构造简单 ，

方便清垢维修
。

④应配置工作可靠的温度 自动控制装置
，

控制水温波动的幅度见第 6
．

6
．

14 条第 2 款
。

4 ) 当选用容积式水加热器时
，

其主要热力性能参数见表 6
．

6
．

3
—

2
。

表 6
．

6
．

3
—

1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主要热力性能参数
＼ ＼ 、

、

＼ ＼
参数

彩耀 、 ＼ ＼

＼ 、 、

传热系数 [k -J／ ( m 。 ·

h
·

℃ )] 热媒出水温度
￡。 ：

(℃ )

热媒阻力损失

△ ^ ． ( M P a )

被加热水水头损失

△^ 2 (M P a )

被加热水温升

△ ￡ (℃ )钢盘管 铜盘管

0 ．

1
～

0
．

4 M P a

的饱和蒸汽
2 8 4 8

～

39 35

3 14 0 ～

4 3 4 0

7 5 6 0 ～

9 180

9 O o o ～

l2 2 4 0

4 O ～

7 0 0
．

1
～

0
．

2

≤ 0 ．

0 0 5

≤0 ．

0 1

≤0 ．

0 1

≥4 0

7 O ～

】50 ℃ 的高

温水
2 2 18

～

34 0 2

24 5 0 ～

3 7 7 0

4 14 0 ～

5 2 2 0

64 8O ～

7 9 2 0

50 ～

9 0

0 ．

0 1
～

0
．

0 3

0 ．

0 5
～

0
．

1

≤ 0 ．

1

≤ 0 ．

0 O 5

≤ 0 ．

O 1

≤0 ．

O 1

≥ 3 5

注 ： l 表中铜盘管的 K 值及△^ 。 、

△五： 中的三 行数字由上而下分别表示 u 型管
、

浮动盘管和铜波节管三 种导流型

容积式水加热器的相应值 。

2 热媒为蒸汽时
， K 值与 f。 ：

对应 ； 热媒为高温水时 K 值与△ ^ ， 对应
。

2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1 ) 定义
带有适量贮存与调节容积的内置式快速水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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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6
．

3
—

2 容积式水加热器主要热力性能参数
＼ 、

＼ ＼
参数

热痪＼

传热系数 [kJ／ ( m 。 ·

矗
·

℃ ) ] 媒出口 温度
#。 ；

(℃ )

热媒阻力损失

△^ ， (M P a )

被加热水水头损

失 △危2 (M P a )

被加热水温

升 △ f (℃ )

容器内冷水区

容积 “ (％ )钢盘管 钢盘管

0 ．

1
～

0
．

4 M P a

的饱和蒸汽
2 5 l0

～

2 7 2 0 2 9 3 0
～

3 14 0 ≥ 10 0 ≤ 0
．

1 ≤0
．

O 0 5 ≥ 4 0 2 5

7 0 —

15 0 ℃ 的

高温水
1 17 O

～

13 3 0 13 8 0
～

14 6 5 6 0
～

12 O ≤ 0
．

0 3 ≤0
．

0 O 5 ≥ 2 3 25

注 ： 容积水加热器即传统的二 行程光面 u 型管式容积式水加热器
，

换热效果差
，

传热系数低
，

以小 于等于 8O ℃ 热水

为热源时 ，

被加热水
一

次换热达不到要求的水温
，

但热媒侧阻力很小
。

2 ) 适应条件 ：

①热源供应能满足设计小时耗热量之要求
。

②供水水温
、

水压要求较平稳
。

③设备房面积较小
。

④设有机械循环的热水系统
。

3 ) 设备要求 ： 、

①换热效果好 ，

传热系数 K 值及相应的热媒温降 (即热媒出水温度 t。 ：

)
，

热媒和被加热水的水头

损失△^ ， 、

△九： ，

宜满足表 6
．

6
．

3
—

3 的要求
。

②有不少于 15 m 流 设计小时耗热量的贮热容积
，

能满足设计秒流量的供水要求
。

③当采用带内循环泵的半容积水加热器时
，

内循环泵的流量应等于设备的设计小时供水量
，

扬程宜

等于或大于加热部分被加热水的阻力 ，

且 应有保证该泵长期运行不致损坏的措施
。

④应配置灵敏度较高
，

工 作可靠的温度自动控制装置
，

控制水温波动幅度见第 6
．

6
．

14 条第 2 款
。

表 6
．

6
．

3
—

3 半容积式水加热主要热力性能参数
’

＼
、

＼ 参数
＼ 、

＼ 、

熬旗 ＼

传热系数 [k-l／ ( m 。 ·

^
·

℃ )]
媒出水温度

￡。 。

(℃ )

热媒阻力损失

△矗。

(肘P Ⅱ )

被加热水水头

损失 △^ ： (M 阢 )

被加热水温升

△ f (℃ )钢盘管 钢盘管

0 ．

1
～

O
．

4 朋P 0

的饱和蒸汽
37 7 O

～

5 2 7 O

4 18 6 ～

5 8 6 0

1O 4 4 0 ～

12 9 60

70 ～

8 0

30 ～

50

O ．

1
～

0
．

2 ≤ O
．

0 o 5 ≥ 4 (】

7 0
～

l5 0 ℃ 的

高温水
2 64 O

～

3 39 O

2 9 30 ～

37 70

54 0 0 ～

7 2 0 0

5 0 ～

8 5

0 ．

O 2
～

0
．

0 4

0 ．

0 1
～

0
．

1

≤ 0 ．

0 O 5

≤0 ．

0 1

≥35

注 ： 1 表中铜盘的 鬣值及△ h 。 、

△ h ： 中两行数字 ： 上行表示 u 型管
，

下行表示铜制 u 型波节管的相应值
。

2 热媒为蒸汽时
， K 值与 t。

对应 ； 热媒为热水时
， K 值与△ h 。 对应

。

3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
1 ) 定义 ： 带有预测装置具有极少量贮存容积的快速水加热器

。

2 ) 适用条件 ：

①热源供应能满足设计秒流量所需耗热量之要求
。

②热媒为蒸汽时 ，

其最低工 作压力不小于 0
．

15 M P a ，

且供汽压力稳定
。

③设备用房面积较小
。

④用水较均匀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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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设备要求 ：

①浮动盘管可独立更换
。

②带有出水温度不大于设定温度 ± 3 ℃ 的预测管
、

积分预测器
、

热媒流量调节阀
。

③带有超温 、

超压的安全控制装置
。

④传热效果好 ，

快速加热被加热水
，

满足设计秒流量的供水要求
。

传热系数 K 等主要热力性能参
数宜满足表 6

。

6
．

3
—

4 的要求
⑤浮动盘能依靠温度变化引起的自身胀缩除垢 。

表 6
．

6
．

3
—

4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主要热力性能参数
＼ ＼ ＼

。

、

、 、 、

参数
热媒 、 、 、 、

＼ ＼
＼

传热系数

[k _I／ ( m 。 ·

h
·

℃ )]

热媒出水温度
￡。 ，

(℃ )

热媒阻力损失

雠 ， (M P a )

被加热水水头损失

△^ 2 (M P a )

被加热水温升

位 (℃ )

0 ．

1
～

0
．

4 M P a 的饱和蒸汽 82 8O
～

12 6 O 0 — 50 0
．

O 2 ≥4 0

7 0 ～

150 ℃ 的高温水 5 7 6 O
～

7 5 6 O 5 0
～

9 0 0
．

0 4 0
．

0 2 ≥ 3 5

4 快速式水加热器
1 ) 定义 ： 热媒与冷水通过较高流速流动

，

快速换热的间接加热设备
。

2 ) 适用条件 ：

①用水较均匀的系统 。

②冷水水质总硬度低 ，

宜小于 l5 0 m ∥L (以 c a c O ， 计)
。

③系统设有贮热设备 。

3 ) 设备要求 ：

①构造简单 ，

方便水垢清除
。

②换热管内径不宜小于 15 m m ，

被加热水侧管间最小净距不宜小于 1O m m 。

③换热管应有吸收膨胀量的措施
。

④传热系数及其他热工 参数应以经热工 测试单位测定参数为标准
。

6 ．

6
。

4 医院热水供应系统的水加热设备应按下列规定选择 ：

1 锅炉和水加热器不得少于两台
，

一

台检修时
，

其余各台的总供热能力不得小于设计小时耗热量
的 5 0 ％ 。

2 不超过 5 0 床位的医院
，

所设置的两台锅炉或水加热器根据其构造情况
，

每台的供热能力可按设
计小时耗热量计算 。

3 供医院水疗设备用水时
，

应设专用的加热设备
。

水压根据水疗要求决定
。

4 医院建筑不得采用有滞水区的容积式水加热器
。

6 ．

6
．

5 加热设备的加热面积应按下列情况计算
。

1 水加热器
F 一

旦盟
‘ j。 一

￡K △￡：

式中 F 。
一 一

水加热器加热面积 (m 。) ；

Q 。
— —

设计小时供热量 (kJ／h ) ；

K 一 一

传热系数 [k J／ (m 。 ·

h
·

℃ ) ]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按表 6
．

6
．

3
—

1
、

容积式水加热器
按表 6

．

6
．

3
—

2 计算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按表 6
．

6
．

3
—

3 计算 ；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
、

快速式
水加热器由设备样本提供或经计算确定 。

加热水箱的盘管 K 由表 6
．

6
．

5 确定
。

占 一 一

结垢影响系数
， s = 0

．

6
～

0
．

8 ；

△f广
一

热媒与被加热水的计算温度差 (℃ )
，

按第 6
．

6
．

6 条计算 ；

c ，
一 一

热水系统的热损失系数
，

c
， =

1
．

1
一

1
．

15



·

J 刀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0 0 9 年版)

表 6 ．

6
。

5 加热水箱内加热盘管的传热系数

热媒性质 热媒流速 (
，n／s ) 被加热水流速 (

rn／s )

传热系数 _kJ／ (m 。 ·

h
·

℃ ) ]

钢盘管 铜盘管

蒸汽 < 0
．

1 2 5 10
～

2 7 2 O 2 9 30
～

3 14 O

高温热水 < 0
．

5 < 0
．

1 l 17 0
．

13 3 0 13 8 0
～

14 6 5

2
锅炉

耻
器 (6．6

．

5 圳

式中 F 。
一 一

锅炉的加热面积 (m 。) ；

Q 。
一 一

设计小时供热量 (k J／h ) ；

K ， 一 一

锅炉出力的利用系数
，

琏
= 0

．

8
～

0
．

9 ；

E — —

锅炉加热面的发热强度 [k J／ (m 。
·

h ) ]
，

由设备样本提供 ；

C ，
一 一

热水系统的热损失系数
， c

。 =

1
．

1
～

1
．

15 。

6 ．

6
．

6 热媒与被加热水的计算温度差
，

按下列情况计算 ：

1 容积式水加热器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缸 =

字
一

字
式中 △ ≠；

一 一

计算温度差 (cI= ) ；

f。 。 、 ￡。 ：
一 一

热媒的初温与终温 (℃ ) ；

￡。 、 ￡：
一 一

被加热水的初温与终温 (℃ )
。

2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
、

快速式水加热器

越 =

等毒
盯。

五i
式中 △瓦

— —

计算温度差 (℃ ) ；

△￡⋯ — —

热媒与被加热水在水加热器
一

端的最大温度差 (℃ ) ；

△￡。 i。
一 一

热媒与被加热水在水加热器另
一

端的最小温差 (。C ) ；

6 ．

6
．

7 热媒的计算温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热媒为蒸汽 ： 热媒初温 t。 。

按表 6
．

6
．

7 取值
，

热媒终温 t。 ：

反映了水加热器的换热效果
，

应符合表
6 ．

6
．

3
一

l
～

表 6
．

6
．

3
—

4 的要求
，

具体数据由经热工 性能测定的产品样品提供
。

表 6
．

6
．

7 不 同饱和蒸汽压力下的热媒初温

相对压力 (M P a ) O
．

0 8 0
．

1 0
．

15 0
．

2 0
．

3 0
．

4

饱和蒸汽温度 一

热媒初温 t。 。

(℃ )
l 16

．

3 3 l 19
．

6 2 12 6
．

9 2 13 2
．

8 8 14 2
．

9 2 15 1
．

1 1

相对压力 (M P a ) 0
．

5 0
．

6 O
．

7 0
．

8 0
．

9 1
。

0

饱 和蒸汽温度
一

热媒初温 t 。 。

( cC )
15 8

．

0 8 l64
．

17 16 9
．

6 1 17 4
．

5 3 17 9
．

O 4 18 3
．

2

注 ： 当饱和蒸汽压力小于等于 0
．

O 7 M P a 时
， t 。 。

可按 10 0 cc 计算
。

2 热媒为热水时
，

热媒初温应按热源供水最低温度计算
，

热媒终温应符合当地热力管理部门的规
定 ，

具体数据由经热工 性能测定的产品样品提供
。

热媒的初温与被加热水的终温的差值 ：

容积式水加热器 ：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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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 15 ℃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 《 15 ℃ ；

半即热 、

快速水加热器 ： 《 10 ℃ ；

板式换热器 ： 《5 cIC
。

6 ．

6
．

8 水加热器热媒与被加热水的流动方式及流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容积式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应采用热媒 (蒸汽或热媒水) 在管束内
、

被加热水在管束外流动的

方式 ； 半即热式
、

快速式水加热器应根据方便清理水垢
、

运行安全及设备特点确定热媒与被加热水的流

动方式 。

2 容积式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的流速宜按下列数据采用 ：

1 ) 热媒为蒸汽时
，

蒸汽在管内流速 ： 2 0
～

4 0 Ⅱ∥ s 。

2 ) 热媒为高温水时
，

高温热水在管内流速 0
．

5
～

1
．

5 Ⅱl／s 。

3 ) 被加热水在管束外流速 ： ≤ 0
．

2 rn／s 。

3 半即热式
、

快速式水加热器的热媒与被加热水的流速宜按下列数据采用 ：

1 ) 热媒为蒸汽时
，

蒸汽流速 2 0
～

4 0 n 1／s 。

2 ) 热媒为高温热水时
，

高温热水流速 ： 1
．

0
～

2
．

0 n 1／s 。

3 ) 被加热水流速 ： ≤ 0
．

5 n 1／s 。

4 水加热器的水头损失
，

不宜超过下列规定 ：

1 ) 热媒部分的水头损失 ：

①热媒为蒸汽时 ： 0
．

2 M P a 。

②热媒为高温水时 ： 0
．

1 M P a 。

2 ) 被加热水的水头损失 ：

①容积式水加热器 ： 0
．

O 0 5 M P a 。

②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 0
．

0 1 M P a 。

③半即热式 ，

快速式水加热器 ： 0
．

0 2 M P a 。

注 ： 在要求冷
、

热水供水压力平衡的地方
，

采用半即热式
、

快速式水加热器制备热水时
，

应考虑设高位热水箱等平

衡压力的措施 。

6 ．

6
．

9 水加热器的设计小时供热量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容积式水加热器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或贮热容积与其相当的水加热器
、

燃气 (油 )
、

热水
机组的设计小时供热量 Q 。 ，

应按下式计算 ：

n
V

Q 。 = Q h
一

等 (f，
一

f。) cp
。

(6
．

6
．

9 )
』

式中 Q 。
— —

容积式水加热器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设计小时供热量 (k J／h ) ；

Q 。
—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见式 (6
．

4
．

2
—

1 ) ；

叼 — —

有效贮热系数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1 = 0
．

8 5
，

容积式水加热器或热水箱 11 = O
．

7 5 ；

”
— —

总贮热容积 (L ) ；

r — —

设计小时耗热量持续时间 (h )
，

T 一 2
～

4 ；

f¨ t，
— —

被加热的冷水
、

热水温度 (℃ )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lI／ (kg
·

℃ ) ；

p ，
— —

热水密度 (k g／L )
。

注 ： Q
。

计算值不得小于平均小时耗热量
。

2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或贮热容积与其相当的水加热器
、

燃气 (油) 热水机组的设计小时供热量 Q
。

按设计小时耗热量 Q 。计算
。

3 半即热式
、

快速式水加热器及其他无贮热容积的水加热设备的设计小时供热量 Q
。

按设计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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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g 的耗热量计算
。

6 ．

6
。

1 0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的水加热器贮热量应根据 日用 热水小时变化曲线
，

锅炉
、

水加热器的工

作 制度
，

供热量及 自动温度调节装置等因素经计算确定
。

当无上述资料时
，

可按表 6
．

6
．

10 计算
。

表 6
．

6
．

1 0 水加热器的贮热量

加热设备 以蒸汽和 9 5 ℃ 以上 的热水为热媒时 以 ≤ 9 5 ℃ 热水为热媒时

容积式水加热器或加热水箱
工业企业淋浴室 其他建筑物 工 业企业淋浴室 其他建筑物

≥ 30 m in Q h ≥ 4 5 m in Q h ≥ 6 0 m in Q h ≥ 9 0 m in Q h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2 O m in Q h ≥ 3 0 m in Q h ≥ 3 0 m in Q h ≥ 4 0 m in Q h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 15 m in Q h ≥ 15 m in Q h ≥ 15 m in Q h ≥ 2 0 m in Q h

注 ： 1 表中容积式水加热器是指传统的二 行程式容积式水加热器产品
。

壳体内无导流装置
，

被加热水无组织流动

存在换热不充分 、

传热系数 K 值低的缺点
。

2 表中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是指近年来 R V 系列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H R V 系列半

容积式水加热器及 一

些热力性能 良好 的浮动盘管水加热器
、

波节管水加热器为代表的国内研制成功的新产

品 ，

其特点是 ： 热媒流动为多流程
、

壳体内设有导流装置
、

被加热水有组织流动
。

具有换热充分
、

节能
、

传热系数 K 值高
、

冷水区容积较小或无冷水区的优点
。

3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与快速式水加热器的贮热容积应根据热媒的供给条件与安全
、

温控装置的完善程度等因

素确定 。

1 ) 当热媒可按设计秒流量供应
、

且有完善可靠的温度 自动调节装置和安全装置时
，

可不考虑贮热容积
。

2 ) 当热媒不能保证按设计秒流量供应
、

或无完善可靠的温度 自动调节装置和安全装置时
，

则应考虑贮热容积
，

贮热量可参考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计算 。

4 表中 Q 。 为设计小时耗热量
。

6 ．

6
．

1 1 初步设计或方案设计阶段
，

各种建筑水加热器或贮热容器的贮水容积 (6 O cC 热水) 可按表
6 ．

6
．

1 1 估算
。

表 6
．

6
．

1 1 贮水容积估算值

建筑类别

以蒸汽或 9 5 ℃ 以上热水为热媒时 以≤ 9 5 ℃ 热水为热媒时

导流型容积式

水加热器

半容积式水加

热器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

热器

半容积式水加

热器

有集中热水供应的

住宅 [L ／ (人
·

d ) ]
5 ～

8 3
～

4 6
～

10 3
～

5

没单独卫生 间的集

体宿舍 、

培训中心
、

旅馆 [L／ (b
·

d ) ]

5 ～

8 3
～

4 6
～

1O 3
～

5

宾馆 、

客房 [L ／ (b
·

d ) ] 9
～

13 4
～

6 12
～

16 6
～

8

医 院住院部 [L ／ (b
·

d ) ]

设公用盥洗室

设单独卫生间

门诊部

4 ～

8

8 ～

15

0 ．

5
～

1

2 ～

4

4 ～

8

0 ．

3
～

0
．

6

5 ～

l0

1 l ～

2 0

o ．8 —

1
．

5

3 ～

5

6 ～

10

O ．

4
～

0
．

8

有住宿的幼儿园 、

托

儿所 [L ／ (人
·

d ) ]
2 ～

4 1
～

2 2
～

5 1
．

5
～

2
．

5

办公楼 [ I／ (人
·

d ) ] O
．

5
～

1 J 0
．

3
～

0
．

6 0
．

8
～

1
．

5 0
．

4
～

0
．

8

6 ．

6
．

1 2 容积式水加热器或加热水箱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当冷水从下部进入 热水从上部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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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容积应按 (6
．

6
．

9 ) 式中有效贮热系数 邯 计算附加容积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

带有强制循环装置
的容积式水加热器可不计算附加容积 。

6 ．

6
．

1 3 热水水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水水箱加盖
。

2 热水水箱应设溢水管
、

泄水管
、

冷水补给管
、

出水管和通气管
。

3 采用蒸汽加热的热水箱当其由冷水箱直接补水时
，

热水箱溢流水位超出冷水给水箱水位的高度
△ h ，

应按式 (6
．

6
．

】3 ) 计算
，

但不小于 0
．

1 m 。

△矗 ：

Ⅳ (堕
一

1 )
p 。

式中 △^
— —

热水膨胀高度
，

即溢水管高出冷水补水水位高度 (m ) ；

日 — —

热水箱内的水深 (m ) ；

p ，
— —

热水箱内热水平均密度 (k∥m 。) ；

p 。
— —

冷水箱内冷水的平均密度 (k∥m 。)
。

4 热水箱的泄水管和溢水管不得直接与排水管道连接
。

6 ．

6
．

1 4 水加热设备
、

热水锅炉的附件
1 安全装置
1 ) 闭式热水供应系统中

，

应设置压力式膨胀罐
、

安全阀
、

泄压阀并符合下列要求 ：

① 日用 热水量小于等于 3 0 m 。 的热水供用系统可采用安全阀
、

泄压阀泄压的措施
。

②日用热水量大于 3 0 m ’ 的热水供用系统应设压力式膨胀罐
。

2 ) 承压热水锅炉应设安全阀
，

并 由制造厂配套提供
。

3 ) 设置安全阀的具体要求见第 6
．

15
．

2 条第 6 款
。

4 ) 与压力式膨胀罐的热水连接管上不得装阀门
。

2 温度 自动调节装置
1 ) 水加热设备的热媒管道上均应安装温度 自动调节装置

。

2 ) 容积式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内被加热水插入温包 或温度传感器处的温度波动应小于等于 ± 5 ℃ ；

半即热式 、

快速式水加热器内被加热水的温度波动应小于等于 ± 3 ℃ 。

3 )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的温度 自动调节装置还应符合第 6
．

6
．

3 条第 3 款中有关条款的要求 ；

4 ) 带有 自动控制的燃油
，

燃气热水机组必须配套装设完善可靠的温度 自动调节装置
，

还应满足第

6 ．

6
．

2 条第 3 款第 4 项
、

第 5 项的要求
。

3 热水锅炉
，

水加热设备上应装温度计
，

承压设备装压力表
，

非承压设备装水位计
。

6 ．

6
．

1 5 水加热
、

贮热设备材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换热部分 (
一

般为 u 型换热管束和浮动盘管) 应采用紫铜管
。

2 贮水部分宜根据水质情况和使用要求采用不锈钢
、

碳钢衬铜
、

碳钢衬不锈钢或碳钢不锈钢复合
板等材质制作 。

6 ．

6
．

1 6 加热设备的布置和房间要求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燃煤热水锅炉的布置

1 ) 锅炉之问的间距
，

卧式锅炉不少于 1
．

0 m ，

立式锅炉不少于 0
．

8 m 。

2 ) 锅炉最高点与建筑最低点的垂直距离 ： 卧式锅炉不少于 1
．

5 m ，

立式锅炉不少于 0
．

7 m 。

3 ) 锅炉炉门面至墙的距离 ： 卧式锅炉不少于 1
．

5 m 倍炉膛深度加 1
．

0 m ； 立 式锅炉不少于 1
．

5 倍炉

膛深度 ，

但不得小于 2
．

5 m 。

4 ) 锅炉侧
、

后面距墙的距离 ： 卧式锅炉不少于 1
．

0 m ，

立式锅炉不少于 0
．

8 m 。

5 ) 锅炉顶部工 作平台至建筑结构最低点的垂直距离不小于 2
．

0 m 。

6 ) 锅炉炉箅至灰渣坑底面的高度不得小于 0
．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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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煤热水锅炉房
1 ) 锅炉房宜为单独 的建筑物

，

如单独设置困难时
，

应符合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 G B 5 o 0 l6
、

《高
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4 5 和 《锅炉房设计规范》c B 5 0 0 4 1 相关条款的规定

。

当因条件限制
必须布置在建筑物内时

，

可与
一

般民用建筑贴近
，

但应尽量避免设在公共建筑内
。

2 ) 锅炉房位置应便于运送燃料和排除灰渣
，

并有消烟除尘和消除有害气体对环境污染的措施
。

3 ) 锅炉辅助设备 (如水泵
、

分水器
、

集水器等) 应有
一

定的操作和检修
、

更换附配件的空间
。

4 ) 锅炉房应有 良好的 自然通风
、

采光和照明
，

便于泄水和防止污水倒灌
。

3 热水机组的布置
热水机组的布置应满足设备的安装 、

运行和检修的要求
，

并应符合下列条件 ：

1 ) 机组前方宜留出不少于机组长度 2／3 的空间
。

2 ) 机组后方宜 留有 O
．

8
～

1
．

5 m 空间
。

3 ) 机组两侧通道宽度为机组宽度
，

且不得小于 1
．

0 m 。

4 ) 机组最上部部件 (烟 囱可拆部分除外 ) 至安装房间最低净距不得小于 0
．

8 m 。

5 ) 机组安装位置宜有高出地面 5 0
～

10 0 m m 的安装基座
。

6 ) 机组 的烟 囱安装应符合 《燃油
、

燃气热水机组生活热水供应设计规程》 c E c s 134 的有关规定
。

4 热水机组设备问
1 ) 机组不宜露天布置

。

2 ) 机组设备问宜与其他建筑物分离独立设置
。

3 ) 机组设备问设在高层和裙房 内时不应直接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内或在其上
、

下和贴邻
。

4 ) 机组设备间设在高层或多层建筑物内时
。

应布置在靠外部部位
，

并应设置对外的安全出口 ； 在

外部开 口部位的上方
，

应设宽度不小于 1
．

0 m 不燃烧体的防火挑檐
。

5 ) 机组设备 问应设在热水负荷较集中的地点
，

以利减少供回水管路的压力损失
。

6 ) 当机组燃油时
，

设备间应方便燃油供应
，

并有适合的贮油地点
。

7 ) 机组设备问的消防
、

电气
、

通风
、

给排水设计还应满足 《燃油燃气热水机组生活热水供应设计
规程》 c E c s 13 4 的要求和符合 《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 G B 5 0 0 l6

、

《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4 5 相关条款的规定
。

5 加热设备的布置
1 ) 容积式

、

导流型容积式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的前端应有满足检修时抽出加热盘管所需的空间或

条件 。

2 ) 加热器侧面离墙
、

柱之净距及加热器之 间净距
一

般不小于 0
．

7 m ，

后端离墙
、

柱净距不小于

0 ．

5 m 。

3 ) 各类阀门和仪表的安装高度应便于操作和观察
。

4 ) 加热器上部附件 (
一

般指安全阀) 的最高点至建筑结构最低点的垂直净距应满足安装检修之要

求 ，

并不得小于 0
．

2 m 。

5 ) 热力管道应尽量利用 自然补偿
。

6 加热器间的设计
1 ) 加热器间宜靠近用热水的负荷中心

，

避免热水供水管路过长阻力损失过大而造成冷
、

热水压力

不平衡的现象 。

2 ) 加热器问可与锅炉房合建在
一

个建筑物内
，

但宜与锅炉问分隔开
。

3 ) 加热器间设在地下室时
，

应考虑有 良好的通风条件
，

并应设置安装检修用的运输孔和通道
。

4 ) 加热器问的高度应满足设备
、

管道的安装和运 行要求
，

并保证检修时能起吊搬运设备
。

5 ) 辅助设备 (水泵
、

分水器
、

水软化设备等) 可单设用房与水加热器间贴邻或设在加热器问内
。

6 ) 加热器问应有 良好的通风照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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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加热器间应有排除地面积水和设备及管道泄水的措施
。

6 ．

6
。

1 7 热水贮水器与水加热设备的连接
，

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第二 循环送水管
，

应在贮水罐顶部接出
。

2 热水供应系统如为 自然循环时
，

第二 循环回水管
一

般在贮水器的顶部以下 3／4 贮水器高度处接
入 。

3 第
一

循环送水管
，

应在贮水器的顶部以下 1／4 贮水器高度处接出
。

4 第
一

循环回水管和冷水管
，

应分别从贮水器底部接人
。

注 ： 第
一

循环为热水贮水器与水加热器设备之间的循环管道
。

第二 循环即为热水供水系统的供
、

回水循环管道
。

6 ．

7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
、

贮热及附属设备

6 ．

7
．

1 集热器的类型及其选用
1 类型 ：

1 ) 平板型集热器
。

2 ) 全玻璃真空管集热器
。

3 ) 金属
一

玻璃真空管集热器
。

金属
一

玻璃管真空管又分为 u 型管式和热管式两种类型
。

三 种类型集热器见表 6
．

7
．

1
—

1 。

表 6
．

7
．

1
—

1 集热器类型表

类型 主要特征 图示

平板型

接收太阳辐射并向其传热工 质传递热量的非聚

光型部件 ，

吸热体结构基本为平板形状
。

结构

简单 ，

抗冻能力较弱
，

耐压 和耐冷热冲击能力

强 ，

价格较低

6

忒
一

_ _、
＼

7

I
． 6

f ∥形』

／
乞 3

2 I
， 、 ，．、 ． ．

／^ J，
—

k
卜 r

1 一

透明盖层 ； 2
一

隔热材料 ； 3
一

吸热板 ；

4 一

排管 ； 5
一

外壳 ； 6
一

散射太阳辐射 ；

7 一

直射太阳辐射

全玻璃真空

管型

采用透明管 (通常为玻璃管 ) 并在管壁与吸热

体之间有真空空间的太 阳集热器 ，

水流经玻璃

管时直接被加热 。

结构简单
，

价格适 中
，

具有
一

定的抗冻 、

耐压和冷热冲击能力

气弋 气 气
( 一 一

二
一

、 ／ 、 ／ ) l f
∑ ／ w ￡ ＼＼

)) < 玎
— — — — — — — — 一

＼ ／ ＼ j
{ l

1 一

内玻璃管 ； 2
一

外玻璃管 ； 3
一

真空 ；

4 一

有支架的消气剂 ； 5
一

选择性吸收表面

金属 一

玻璃
真空管型

采用玻璃管外罩
，

将热管直接插入 管内或应用
u 形金属管 吸热板插入 管 内的集 热管

。

抗冻
、

耐压和耐冷热冲击能力强 ，

价格较高
刮盥戡 盥匿_JlIl目

1
鲕震

膨蠖
庐



．

，8 D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0 o 9 年版)

2 选用 ： 集热器类型应根据运行期内最低环境温度
、

水质条件
、

经济条件
、

维护管理等多方面因

素综合确定 ，

参见下表
。

表 6
．

7
．

1
—

2 集热器类型选用表

选用要素

集热器类型

平板型 全玻璃真空管型 金属
一

玻璃真空管型

运行期 内最低环境温度

高于 0 ℃ 可用 可用 可用

低于 0 ℃ 不可用① 可用② 可用

集热效率④ 低 中 高

运行方式 承压 、

非承压 非承压 承压
、

非承压

与建筑外观结合程度 好
一

般 较好

易损程序 低 局 中

价格 低 中 高

注 ： ① |米用 防冻措施后 口J用
。

②如不采用防冻措施 ，

应注意最低环境温度值及阴天持续时间
。

③本项指全国范围内全年的集热效率 。

在环境温度常年高于 0 ℃ 的地 区
，

或只在夏季使用的系统
，

平板型集热

效率略高于全玻璃真空管型 。

6 ．

7
．

2 集热器的安装布置
1 集热器宜作为建筑整体的

一

部分与建筑同步设计
。

2 集热器
一

般可设置在屋面
、

阳台拦板
、

建筑外墙等部位
，

其布置应与建筑有机结合
、

不影响建

筑外观与周围环境
。

3 集热器应与建筑锚固牢靠
，

防风
、

防振
，

且 不 得 影响建筑物的承载
、

防护
、

保温
、

防水
、

排水

等功能 。

4 集热器安装方位 (集热器采光面法线 ) 宜朝向正南
，

不可能时可在南偏东
、

西 3 0 。

以内布置
，

但宜适当增加集热面积 ，

增加集热面积的详细计算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 6 s S 12 8 《太阳能集中热

水系统选用与安装》中有关计算内容 。

5 集热器与地面倾角 d ：

侧重夏季使用者 ： “ =

咖
一

(5
。 ～

10 。

)

全年使用者 ： d =

咖
侧重冬季使用者 ： “ =

咖+ (5
。 ～

10 。

)

西为当地纬度 。

注 ： 水平热管集热器
、

可调吸热板平板式集热器
，

可 (“ = 0 ) 水平安装
。

6 集热器防遮挡要求 ：

1 ) 集热器不宜布置在受建筑墙体
、

周围设施和树木遮挡的部位
，

应满足
一

天不少 于 4 h 日照 时数

的要求 。

2 ) 集热器前后排之间及其与遮光物之最小距离按下列公式计算 ：

D = H
·

c 0 t“
，

(6
．

7
．

2 )

式中 D
— —

集热器前后排之间或其与遮光物的最小间距 (m ) ；

H — —

遮光物最高点与集热器最低点的垂直距离 (m ) ；

d 。 — —

太阳高度角 (
。

) ；

春 、

夏
、

秋三 季使用者
，

宜取当地春
、

秋分 日 8 ：0 0 或 16 ：0 0 时的太阳高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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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使用者宜取当地春 、

秋分 日 9 ：0 0 或 15 ：0 0 时的太阳高度角
。

7 集热器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设置
。

6 ．

7
．

3 集热器可通过并联
、

串联和串并联等方式连接成集热器组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自然循环集热系统
，

集热器不应串联
，

应采用并联连接方式
，

且每个集热器组连接集热器数 目
不得超过 16 个或总集热面积不大于 3 2 m 。 ；

2 强制循环集热系统
，

集热器宜并联连接
，

当条件限制采用串联连接时
，

串联集热器个数不得超

过 3 个
。

3 集热器组应采用并联连接
，

各集热器组包含的集热器数
，

应相同
。

4 连接集热器组的进
、

出水管道宜同程布置
，

不能满足时
，

应在各集热器组集热出水管上 安装平

衡阀来调节流量平衡 。

6 ．

7
。

4 集热系统的防冻
、

防过热的安全措施
1 寒冷地 区 ： 集热器内工 质应采取以下 防冻的措施 ：

1 ) 排回法防冻
，

即结冻期
，

晚上将集热器内的水排空入贮热水箱
。

2 ) 逆循环防冻
，

即结冻期晚上将贮热水箱的热水返回至集热器
。

3 ) 循环工 质中加人 乙二 醇
、

丙三 醇等防冻液
，

由专业公司根据气候条件
、

工 质冰点
、

系统防腐性

能等确定工 质的投加配比
。

采用添加防冻液工 质的集热系统应采用间接换热制备热水
。

2 所有集热系统均应设置过热保护安全措施 ：

1 ) 集热系统 的管材
、

管件
、

阀门及 密 封件
、

膨胀罐
、

集热水箱箱体等应选用耐高温大于等于

15 0 c《= 的材质
。

2 ) 集热系统应设安全阀
、

压力式膨胀罐
、

膨胀管等集热系统升温膨胀泄压的设施
。

3 ) 直接供热水的集热
、

贮热
、

供热水箱 (罐) 内的水温不得超过 7 5 ℃
。

6 ．

7
．

5 集热系统的选择
1 符合下列条件时宜采用直接加热供水系统 ：

1 ) 冷水供水水质硬度小于等于 15 0 m g／L (以 c a c 0 ， 计)
。

2 ) 无冰冻的地区
。

3 ) 用户对冷热水压差稳定要求不严的系统
。

2 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者宜采用问接加热供水系统 ：

1 ) 冷水供水水质硬度大于 15 0 m g／L (以 C a c 0 ， 计)
。

2 ) 有冰冻的地区
。

3 ) 用户对冷热水压差稳定要求较高的系统
。

6 ．

7
．

6 集热器集热面积 的计算
1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1 ) 直接加热供水系统的集热器总集热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

A 。 ：

警呈阜玉 掣 (6
．

7
．

6
一

1 )
．，I rL L l

—

rLL J

式中 A
。

— —

直接加热供水系统集热器总面积 (m 。) ；

g 。。
— —

设计 日用热水量 (L ／d )
，

住宅查表 6
．

1
．

2 取值
，

其余按表 6
．

1
．

1 取下限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J／ (k g
·

℃ ) ] ；

p 。
— —

对应热水温度 f。

下的热水密度 (k g／L ) ；

f，
— —

集
、

贮热水箱内热水设计温度 (℃ ) ；

￡，
— —

冷水温度 (℃ ) ；

厂
— —

太阳能保证率
，

根据系统使用期 内的太 阳幅照量
、

系统经济性和用户要求等因素
，

综合

考虑后确定 ，

宜为 3 0 ％
～

8 0 ％ ； 亦可参照表 6
．

7
．

6
一

l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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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地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 日太阳能幅照量 [kJ／ (m 。
·

d )]
，

见附录 F
一

2 。

叼 — —

集热器年均集热效率
，

应依集热器产品实测数据确定
，

经验值为 77 ： 0
．

4 5
～

0
．

5 ；

玑 — —

集热系统热损失率
，

依系统保温措施定
， 经验取值为 叼。 =

O
．

15
～

0
．

3 0 。

表 6
．

7
．

6
—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保证 率 f推荐选用表

等级 太阳能条件 太阳能保证率 f (％ )

I 资源丰富区 6 0
～

80

Ⅱ 资源较富区 5 0
～

6 0

Ⅲ 资源
一

般区 4 0
～

5 0

Ⅳ 资源贫乏区 < 4 O

注 ： 我国太阳能资源区划指标及资源分区见附录 F
一

1 。

2 ) 间接加热供水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

‰ _ A c ⋯
紫≠)

式中 A Ⅲ
— —

间接系统集热器总面积 (m 。) ；

F 。u ，
， — —

集热器总热损失系数 [k J／ ( m 。
·

h
·

℃ ) ]
，

对于平板型集热器取 14
．

4
～

2 1
．

6 [k J／
( m 。 ·

h
·

℃ )] ； 对于真空管型集热器
，

取 3
．

6
～

7
．

2 k J／ (m 。
·

h
·

℃ )
，

具体数值根据

产品实测结果确定 。

K — —

换热器的传热系数 [k J／ (m 。
·

℃
·

h ) ]
。

F ，，
— —

水加热器加热面积
，

(m 。)
。

方案设计时可依下式估算 A 。。值 ：

A Ⅲ =

( 1
．

0 1
—

1
．

0 3 ) ／4 c

2 局部热水供应时
，

集热器面积的确定 ：

1 ) 按经测定的集热器单位面积 日产热水量直接计算选型 ； 当不能确定产品时
，

可按下表选型 ：

表 6
。

7
。

6
—

2 不 同太 阳能条件下的集热器产热水量

等级 太 阳能条件 单位集热面积产 4 5
～

50 ℃ 热水量 (L )

I 资源丰富区 7 0
～

8 0

Ⅱ 资源较富区 6 O
～

7 0

Ⅲ 资源
一

般区 5 0
～

60

Ⅳ 资源贫乏 区 4 0
～

50

2 ) 当已选定集热器成型产品
，

即集热器的集热面积及集热水箱容积已经确定时
，

计算水的温升
。

时 ：

L 2 掣 (6
．

7
．

6
—

3 )
L ’ ，J

式中 △丁
— —

集热水箱中水的温升 (℃ ) ；

／4
— —

成品集热器面积 ( m 。) ；

K
— —

容积系数
，

K
= 0

．

8
～

0
．

9 ；

心
— —

热损系数
，

＆
= 0

．

8
～

0
．

9 ；

三 — —

集热水箱容积 (L )
。

6 ．

7
．

7 集
、

贮热水箱 (罐) 的容积计算 ：

1 太阳能为低密度
、

不稳定热 源
，

不 能按蒸 汽
、

热水等常规热源计算热水箱容积
，

即不能按表

6 ．

6
．

10 计算集
、

贮热水箱 (罐) 的贮热容积
。

2 集
、

贮热水箱 (罐) 容积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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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 g 巧d
‘

A j (6
．

7
·

7 )
式 中 u

— —

贮热水箱 (罐) 容积 (L ) ；

4 j
— —

太阳能集热器集热面积 ( m 。) ；

g 制
— —

单位采光面积平均 日的产热水量 [【／ ( m 。 ·

d ) ] ； 具体数据应根据集热器产品的实测数

据而定 。

无实测数据时
，

宜根据当地太 阳能辐照量
，

集热器的集热性能
、

集热面积的大
小等因素按下列原则确定 ； 对于直接加热系统

， g 州 = 4 0
～

1(】(】 [L／ ( m 。
·

d ) ] ； 对于间接

系统 ， q 削 = 3 0
～

7 0 [L／ (m 。 ·

d ) ]
。

直接加热系统亦可按表 6
．

7
．

6
—

2 集热器产水量计算
。

当集 、

贮热水箱中的热水作为热媒用时
，

可按间接加热系统 中 g 。 的低值计算热水箱 (罐 ) 容积
。

6 ．

7
．

8 集热系统
1 太阳能集热系统

，

按其循环方式可分为 自然循环与机械循环系统 ； 按其供水方式可分直接供水

与间接换热供水系统 。

间接供水又可分下列两种方式 ：

1 ) 集热器集热 ： 经换热器加热冷水至贮热水箱供给热水
。

2 ) 集热器集热水作热媒
，

经换热器间接加热冷水供给热水
。

常用的太阳能热水加热 、

贮热供热系统图示见表 6
．

7
．

8
—

1 。

表 6
．

7
．

8
—

1 常用太阳能热水加热
、

贮热供热系统图示

名称 图示 系统特点 适用范围 优缺点

直
接
供
水

自
然
循
环
， - 、

』

、 √

3
．

— _

需
‘

§

1 ．

水集热贮热设备

与辅助水加热器

上 、

下分设
2 ．

集热贮热水箱箱

底高于集 热 器 上

集管

3 ．

闭式供水系统

1 ．

屋顶允许设 置集 热

贮热水 箱 ，

但无条

件设辅助水加热器

2 ．

无冰冻地区
3 ．

冷水硬度≤ 15 o H ∥ L

4 ．

宜有高于蓄热水箱
≤ 1 m 的冷 水 箱 补

给冷水

5 ．

冷热水箱高度满足

系统水压要求

6 ．

日用热水量较小

1 ．

自然循环集热节

能

2 ．

系统较简单经济
3 ．

水压稳定冷热水
压力平衡

4 ．

集热贮热水箱大
而高与建筑立面

难协调

5 ．

适用范 围控制条

件多

矿
．

学
一

J

： 6

9

．

篱
}

}

]
E

⋯

1 一

集热器 ； 2
一

集热贮热水箱 ； 3
一

冷水 ；

4 一

辅助热源 ； 5
一

辅助水加热器 ； 6
一

膨胀罐

自
然
循
环
， 、

， — ●

=

3
．

^ ：
$

‘ 。

1 ．

水集热贮热设备

与辅助水加热器

均设在屋顶

2 ．

同上 2

3 ．

同上 3

屋 顶允许并有条件设

置集热贮热 和辅助加

热设备 。

其他优缺点

同上

与上 图式 比较 ，

设

备集 中便 于 管 理 。

其他优缺点同上

矿
．

斗量
J 。 。 — ●

4

；
。

产
1 一

集热器 ； 2
一

集热贮热水箱 ； 3
一

冷水 ；

4 一

辅助热源 ； 5
一

辅助水加热器 ； 6
一

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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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保证换热效果附加压力 (k P a )
，

^ ， = 2 0
～

5 0 k P a 。

②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循环泵扬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Ⅳ。 =

愚p + ^
。 + ^ ， + ^ f (6

．

7
．

8
—

3 )
^ ， — —

集热器问接换热设备的阻力损失 (k P a )
，

按相应的问接换热设备取值 ；

3 ) 循环泵应选用热水泵
，

水泵壳体承受的工 作压力不得小于其承受的静水压力加水泵扬程
。

4 ) 循环泵可 由设在集热器出水干管与循环泵吸水管上 的温度传感器之温差控制
，

一

般设置为： 当

温差大于等于 5 ℃ 时启泵
，

温差小于 2 ℃停泵
。

5 ) 循环泵宜设备用泵
，

交替运行
。

6 ) 循环泵宜靠近集热水箱设置
。

7 ) 循环泵及其管道应设减振防噪装置
。

3 间接换热供水系统换热器的设计计算
1 ) 经换热器加热冷水制备生活热水供水时

，

换热设备应根据水质硬度
、

冷热水系统压力平衡要

求 、

系统型式
、

系统大小等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参见表 6

．

7
．

8
—

1 中图示)
。

①水质总硬度大于 15 0 m ∥L (以 c a c 0 ， 计)
，

且 冷热水压力平衡要求较高的系统宜选择半容积式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②水质总硬度不大于 15 0 m g／L (以 c a C 0 ， 计 ) 时
，

可选择 板式 换 热器
、

快速换热器配贮热水箱

(罐 ) 集贮热水 。

2 ) 经换热器循环集热制备热媒热水时
，

宜选用板式换热器等快速高效换热设备
。

3 ) 集热系统换热设备的换热面积按下式计算 ：

『 1

C ，

Q
：

，， =
— —

l J。 ￡K △ 丁
：

式中 F
．。 — —

换热面积 (m 。) ；

C ， — —

集热系统热损失系数
， 一

般为 1
．

1
～

1
．

2 ；

s — —

由水垢和热媒分布不均匀影响传热效果的系数
， 一

般取 s = 0
．

6
～

0
．

8 ；

K — —

换热器传热系数 [k J／ (m 。
·

h
·

℃ ) ]
，

见表 6
．

7
．

8
—

2 ；

△ r
， — —

热媒与被加热水的计算温度差 (℃ ) 可按 5 cIC
～

10 ℃ 取值 ；

Q ： — —

集热器集热时段内小时集热量 (k J／h )
。

表 6
．

7
．

8
—

2 换热设备的传热系数 K 参考值

类型 容积式水加热器
导流型容积式

水加热器

半容积式水加

热器

半即热式水加

热器 板式换热器

K [kJ／ (m 。 ·

h
·

cc ) ] 13 3 O
～

14 8 0 2 4 5 O
～

54 0 0 2 9 10
～

7 2 0 0 5 7 6 0
～

7 5 60 7 20 0
～

10 8 0 0

注 ： 设计计算应按选用产品取值
。

4 ) Q
，

可按下式计算 ：

式中 K
．

— —

太阳辐照时变化系数
，

5 。 — —

年平均 日日照小 时 数
5 。 = 6

～

8 h／d 。

” 堕 驾÷也

一

般取 1
．

5
～

1
．

8 。

( h／d )
，

应按集热器布置是否有被遮挡时段确定
，

当无遮挡时
，

5 ) 换热器的数量不宜少于两 台
，

一

台检修时
，

其余各台的总换热能力不得小于集热器产热量的

5 0 ％ 。

6 ) 以太阳能集热水为热媒
，

经换热设备制备生活热水时 (如表 6
．

7
．

8
—

1 中
“

间接换热供水
”

部
分图示 )

，

其换热器的设计计算与常规热源的设计计算相同
，

详见第 6
．

6
．

5 条
、

第 6
．

6
．

6 条等有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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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9 辅热系统的设计计算
1 太阳能属于不稳定

、

低密度热源
，

因此无论是局部热水还是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均宜设置辅助热

源及其加热设施 。

2 辅助热源可因地制宜选择热力管网
、

电
、

燃气
、

燃油
、

热泵等 ； 局部热水供应常以电能作为辅

助热源 。

3 辅助热源应按第 6
．

4 节所述耗热量设计计算
。

其设计小时供热量应根据选用水加热设备的型式
，

按第 6
．

6
．

9 条设计计算
。

、

4 辅助加热的方式
1 ) 局部供应热水设备

、

小型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及冷水总硬度 (以 C a C 0 ， 计 ) 小于等于 l5 0 m ∥L

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可采用直接加热的方式 。

2 ) 太阳能热水器采用电能直接辅助加热时
，

电热元件应放在热水器的下部
。

3 ) 冷水总硬度 (以 C a c O ， 计) 大于 15 O m g／L 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宜采用间接加热的方式
。

4 ) 采用在供热水箱中设换热盘管间接辅助加热水箱中被加热水时
，

为提高换热效果换热盘管宜以

四行程布置
，

不宜 以二 行程布置
。

热水箱中换热盘管的传热系数参见下表
。

表 6
．

7
．

9
—

1 热水箱中换热盘管的传热系数 K 值

换热盘管类型

热媒为 0
．

1
～

0
．

6 M P a 饱和蒸汽 热媒为 7 O
～

l5 0 ℃ 热水

传热系数 K

[kJ／ (m 。 ·

h
·

℃ ) ]

热媒出口温度
t。 ：

(℃ )

传热系数 K

[1(J／ ( m 。 ·

h
·

℃ ) ]

热媒 出口温度
t。

(℃ )

二 行程 U 型管 2 9 l0
～

3 130 > 10 0 l3 7 O
～

14 7 6 6 O
～

12 O

四 行程 u 型管 3 O 6 0
～

37 80 6 0
～

9 5 19 8O
～

3 4 2 0 5 5
～

l 10

5 辅助热源及水加热设备应按太阳能供热的不稳定状态匹配
，

根据太阳能集热系统的不同供热工

况投入运行
，

合理使用能源
。

6 辅助热源应在保证太阳能集热量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根据不 同的热水供应方式采用合理 的 自动控
制或手动控制 。

6 ．

8 热泵热水系统的加热
、

贮热及附属设备

6 ．

8
．

1 热源的类型及选用要点
1 热泵系统的低温热源有地源 [含地表水

、

地下水
、

地埋管 (也称土壤源 ) 三 种]
、

空气
、

冷却
循环系统的冷却水 、

经处理 的污废水
。

2 作为热泵的水源供水应满足其换热量要求
，

供水水量与水温稳定
。

3 采用地下水为热源时
，

必须取得当地水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

4 作为热泵水源的深井数量应大于等于 2 个
，

经换热的地下水应采取可靠的回灌措施
，

确保换热
后的地下水全部回灌到同

一

含水层
，

回灌水不得对地下水源造成污染
，

严禁换热后的地下水直流排放
。

5 取水井与回灌井宜
一

对
一

布置
，

定期互换运行
，

取水井的取水量应按 回灌量计算
，

回灌井的回

灌量
一

般为取水量的 2／3 。

6 采用多井取水时
，

应由水文地质勘察合理确定井位
，

避免多井同时取水
，

相互 干扰
，

达不到设

计取水量 。

7 在地表水为热源时
，

取水 口宜位于水下 5 m ，

以保证水温稳定 ； 取水 口应远离回水 口
，

并宜位于

回水 口 的上游
。

8 地表水源的热负荷约为 4 0 k -I／ ( m 。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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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源热泵的水源水温宜大于等于 10 ℃
，

以保证机组能高效运行和便于机组的维护
。

1 0 水源的水质应满足热泵机组对水质的要求
，

当不能满足时
，

应采用水源不直接进入热泵机组

的闭式系统问接换热 。

水源进入 间接换热的预换热器前应视水质情况进行除砂
、

除杂质
、

污物
、

灭藻等机械过滤及药剂处

理 。

1 1 当地表水为海水时
，

与海水接触的所有设备
、

部件及管道应具有防腐
、

防生物附着的能力 ；

与海水连通的所有设备部件及管道应具有过滤 、

清理 的功能
。

1 2 采用地下水
、

地表水等为水源时
，

其换热系统的设计还应符合现行 《地源热泵系统工 程技术

规范》 G B 5 O 3 6 6 中有关规定的要求
。

1 3 冷冻机组的冷却水是否用于作热泵机组的热源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一

般空调季节很长

且生活热水负荷相对空调负荷小的炎热地区可优先考虑
。

1 4 长江流域以南地 区的中
、

小型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可采用空气源热泵制备热水
。

1 ) 最冷月平均气温大于等于 10 ℃ 的地区
，

采用空气源热泵制备生活热水时
，

可不设辅助热源
。

2 ) 最冷月平均气温小于 10 qC ，

且大于 0 ℃ 的地区
，

采用空气源热泵制备生活热水时
，

应设辅助热源
。

6 ．

8
．

2 热泵机组类型及选用
热泵机组按压缩机的型式分主要有 ： 离心式热泵机组

、

螺杆式热泵机组及活塞式热泵机组
。

其适用

范围见下表
。

表 6
．

8
．

2 热泵机组适用范围

机组类型 离心式压缩机组 螺杆式压缩机组 活塞式压缩机组

适于制热量 (k W ) 1O 54
～

2 8 0 0 0 1 16
～

17 5 8 < 7 0 0

注 ： 空气源热泵机组
一

般为活塞式
、

涡旋式压缩机
，

适于小功率制热量的系统
。

6 ．

8
．

3 供热系统的选择
1 冷水水质总硬度不大于 15 O m ∥L (以 c a c 0 ， 计)

，

且 冷
、

热水压力平衡要求
一

般的小型系统可

采用热泵与贮热设备联合直接供热水的方式 。

2 冷水水质总硬度大于 l5 O m g／L (以 c a c 0 ， 计) 时宜采用热泵机组经换热设备间接换热供热水的

方式 。

3 采用间接换热供热水时
，

一

般采用被加热水通过水加热器与贮热水箱 (罐 ) 循环加热的方式
，

供水水温 一

般均小于等于 5 O cI= ； 当需要提高出水温度时
，

宜选用高温型水源热泵机组经两级水加热器

串联加热水的方式 。

4 常用热泵制备生活热水的加热贮热供热系统图示见表 6
．

8
．

3 。

表 6
．

8
．

3 常用热泵制备生活热水的系统图示

名称 图示 系统特点 适用范围 优缺点

水
源
热
泵

( 一

)

l

1 ．

采用贮
热 、

供 热
水箱 作 为

集 热 、

贮

热及 供 热

的主要 设

备

2 ．

热泵机
组直 接 制

备热水

1 ．

冷水硬度
≤ 15 0 m ∥L

2 ．

系 统 冷
、

热水压力平

衡要求不严

3 ．

供水系统

集 中管路短

的单体建筑

4 ．

热水供水

温度 一 50 ℃

1 ．

系统较简

单 ，

设 备 造

价较低

2 ．

热水另加

泵 ，

不 利 系

统冷 热 水 压

力平衡

3 ．

冷水进热
泵 机 组 ，

加
大机组维修

里

}

4 —

3 厂
一 一

]
一

r L

L几 r L L
— 一

-

，

]

际攀翔㈧
一

}

[ 1j L 一
一

1 一

水源井 ； 2
一

水源泵 ； 3
一

板式换热器 ； 4
一

热泵机组 ；

5 一

贮热水箱 ； 6
一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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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称 图示 系统特点 适用范围 优缺点

水
源
热
泵

1 一

水源井 ； 2
一

水源泵 ； 3
一

板式换热器 ； 4
一

热泵机组 ；

5 一

板式换热器 ； 6
一

贮热水罐 ； 7
一

冷水

1 ．

采用板

式换 热 器

与上 图式 比

较

加 贮 热 水 l 1
．

热泵机组

罐作 为 换 ⋯ 同上 1 不 直 接接触

棼：贮热
、

I
2

．

系譬冷挚I
冷水

供 热 的 主 l水压力平衡 f2
．

利于系统
要设备 J要求较高 J冷热水压 力

热 泵 机 l3
．

同上 3 l平衡
，

且 利

组 间 接换

热制 备 热

水

用冷水压力

节能

3 ．

造价稍高

1 一

水源井 ； 2
一

水源泵 ； 3
一

板式换热器 ； 4
一

热泵机组 ；

5 一

板式换热器 ； 6
一

贮热水罐 ； 7
一

水加热器

1 ．

采用 I

级 (快 速

换 热 器 ) 、

Ⅱ级 ( 导
流型 容 积

式 、

半 容
积式 换 热

器 ) 串联

换 热 、

贮
热 、

供热
2 ．

热泵机

组 间接 换

热制 备 热

水

1 ．

日用 热
量较大

2 ．

系统冷

水压力平

要求较高

拱L
， - 1 、

衡

1 ．

两 级 换 热

呵提 供较 高

的水 温 t
， 一

5 5 ℃

2 ．

利于系统

冷热水压力

平 衡 ，

且 利
用冷水 压力

节能

3 ．

热泵机组
两 级 换 热
c o

p 值较低
4 ．

换热系统

较 复 杂 ，

造
价较高

(四)

— — — —

l 一

冷凝器 ； 2
一

热泵机组 ； 3
一

板式换热器 ；

4 一

贮热水罐 ； 5
一

冷水

1 ．

利用冷

冻机 组 冷

却水 余 热

作热源

2 ．

同上 2

同上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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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

8
．

3

名称 图示 系统特点 适用范围 优缺点

空
气
源
热
泵

泳池

湿热

气为

热源

l 一

游泳池 ； 2
一

回风 ； 3
一

泳池水处理 ； 4
一

热泵机组 ； 5
一

送风

收 集 游 泳

馆 室 内 热

空 气 中 的

余 热 ，

经

热 泵 机 组

换 热 后 供

泳 池 循 环

水 加 热 并

供 降温 除

湿的新风

游 泳 馆 、

室

内水 上 游 乐

设施

池 水 加 热 ，

空气 降温 一

举 两 得 ，

但

增加 一

次投
资

室外

空气

源直

接式

i囟

1 一

进风 ； 2
一

热泵机组 ； 3
一

冷水 ； 4
一

贮热水箱 ； 5
一

辅热热源

1 ．

收集热
空气 中的

余 热 经 热

泵机 组 换

热后 供 热

水

2 ．

以热水

箱作 为贮

热 、

供 热

设备

适于最冷月

平均气温 ≥

O cc 的地区

1 ．

空气源热

泵 一

般 比水
源热泵价高 ，

耗 电 较 大 ，

技术更复杂
止匕

2 ．

需另设热

水 加 压 泵 ，

不 能 利 用 冷

水 压 力 ，

且

不 利 冷 热 水

供 水压力 的

平衡

室外

空气

源间

接式

一

网
一

∽
—

’

∽—

一

幽

i囟
1 0

l 一

进风 ； 2
一

热泵机组 ； 3
一

板式换热器 ； 4
一

贮热水罐 ； 5
一

冷水

换 热 、

贮
热 、

供 热

设备 的形 『适于 最 冷 月

式 同上 水 l平均气温 ≥

源 热 泵 图 llO ℃ 的地区

式 (二 )
、

(三 )

同上

。

同H 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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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水源热泵的主要设计计算参数
1 热泵机组 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

，I

Q 。 = K 。

詈 (6
．

8
．

4
—

1 )
』

l

式中 Q 。
— —

热泵机组设计小时供热量 (k J／h ) ；

Q 。
— —

最高 日耗热量 (k J／d ) ；

E — —

热泵设计工 作时间
， r，。 = 12

～

2 0 (h／d ) ；

K 。
— —

安全系数
，

可取 K 。 =

1
．

0 5
～

1
．

0 。

2 水源取水量 ：

( 1
一

上 ) p
。

d ：
— —

型 ∑ (6
．

8
．

4
—

2 )
’
’ △ ￡J。

C
’

p j

式中 q ．
— —

水源取水量 (L／h ) ；

。叩 — —

热泵性能系数
，

即热泵机组放出高温热量 Q 。 与压缩机输人功率 N 之 比值
，

其值由设备厂

商提供
，

方案设计时可取 c o p ≥ 3 。

△f。
— —

水源水进
、

出预换热器或热泵机组时的温差
， △0 j。 =

6
—

8 ℃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J／ (k g
·

℃ ) ；

P i
— —

水源水的平均密度
， p j 一 1 k∥L 。

3 热泵热水系统应设置贮热水箱 (罐)
，

其贮热容积应根据 日耗热量
、

热泵工 作持续时间及热泵

工作时间内耗热量等因素计算 ； 当其不能确定时
，

宜按下式计算 ：

． ，

(Q h
—

Q 。) 丁
k 。

历八F 而
式中 U

— —

贮热水箱 (罐) 有效容积 (L ) ；

Q 。
—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r — —

设计小时耗热量持续时间 (h )
，

一

般取 2
～

4 h ；

钉 — —

有效贮热容积系数
，

见公式 6
．

6
．

9 中 q ；

￡， — —

热水温度 (c【= )
，

按设计机组出水温度计算 ；

z．
— —

冷水温度 (qC )
，

可按表 6
．

2
．

1 采用 ；

p 。 — —

温度为 t，

时的热水密度 (k∥L )
。

K ，
— —

安全系数
，

K
： =

1
．

10
～

1
．

2 0 。

注 ： 当热泵机组采用夜间 12 ：0 0 到次 日凌晨 6 ：o 0 供电低谷时段制备热水时
，

贮热水箱 (罐 )

计算 。

4 热泵机组前预换热器的换热面积宜按下式计算 ：

丁1

( 1
．

1
—

1
．

15 ) Q j

‘ ’

3
．

6 s ，K △Z

式中 ‘
— —

换热面积 (m 。) ；

Q i
— —

水源水设计小时供热量 (k J／h ) ；

Qj= (1
一

壶) Q 。

(6
．

8
．

4
—

3 )

宜按贮存全 日耗热量

占。
— —

影响传热效果的系数
， 8 。 = 0

．

8
～

0
．

9 ；

K — —

预换热器的传热系数 [k J／ ( m 。 ·

℃
·

h ) ]
，

当采用板式换热时
，

可取 K
=

7 2 0 0
～

10 8 0 0

k J／ (m 。
·

℃
·

h ) ；

△r — —

水源水与热泵机组被加热水 的计算温度差 (qC )
，

由设 备 商提供
，

方案设计时可取

△r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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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换热与热泵机组问循环泵的流量与扬程按下列确定 ：

1 ) 循环泵的流量按下式计算 ：

(1 ．

1
～

1
．

15 ) Q j

g x 。
—

i 可F
式中 q 。

— —

循环泵流量 (L ／h ) ；

血 ，_
一

热泵机组被加热水温升 (oC )
， △￡。 = 5

～

7 qC ；

p — —

热泵机组被加热水的密度 (k∥L )
，

可取 P = l 。

2 ) 循环泵的扬程按下式计算 ：

H ， =

1
．

3 (H 。 + 日。 + H
。

) (
‘

6
．

8
．

4
—

7 )

式中 啊
— —

循环泵扬程 (k P a ) ；

仇
— —

预换热器阻力损失 (k P a )
，

当采用板式换热器时
，

巩
一 5 0 k P a ；

H 。
， — —

热泵机组内蒸发器的阻力损失 (k P a ) 由设备商提供 ；

H 。 — —

连接管路阻力损失 (k P a )
。

6 制备热水用水加热器的设计计算 ：

1 ) 当采用板式换热器配贮热水箱 (罐) 时
，

贮热水箱 (罐 ) 的贮热容积式按公式 (6
．

8
．

4
—

3 )

计算 ，

板式换热器的换热面积按下式计算 ：

。

( 1．1
～

1
．

15 ) Q
肚 i 孺 蔚 (6

．

8
．

4
—

8 )

式中 F
— —

板式换热器换热面积 (m 。) ；

玉 — —

影响传热效果的系数
， 占： = 0

．

7
—

0
．

9 ；

K — —

传热系数 [k J／ (m 。 ·

cIC
·

h )]
，

K = 7 2 O 0
～

1O 8 o 0 k J／ (m 。 ·

℃
·

h ) ；

△丁；
— —

热泵机组热媒水与被加热冷水的计算温度差
，

由设备商提供
，

也可取 △l
= l0 ℃ 。

2 ) 当采用容积式
、

导流型容积式
、

半容积式水加热水加热器加热贮热热水时
，

水加热器贮热容积

按第 6
．

6
．

10 条确定水加热器传热面积按公式 (6
．

6
．

5
一

1 ) 计算
，

其中 △t
= 10

～

2 0 ℃ 。

7 热泵机组
、

贮热水箱 (罐) 的配置
1 ) 高级宾馆

、

居住小区等对热水供应条件要求较高系统较大的建筑应设两台或多台热泵机组
，

机

组设计小时供热量之和可按大于等于 Q 。

确定
，

即
一

般不考虑专设备用机组
。

对热水供应要求不高或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规模不大的 一

般建筑宜设两台热泵机组
，

不考虑备用
。

小

规模的热水供应系统可只设 一

台热泵机组
。

2 ) 贮热水箱 (罐 ) 或带贮热容积的水加热器宜根据贮热量大小及使用情况设置
，

一

般宜设两个

(台) ，

其总贮热容积可按大于等于 K 确定
。

6 ．

8
．

5 空气源热源机组 的设计小时供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

Q 。 =

七2 ·

七3 g (6
．

8
·

5 )

式中 Q 。
— —

设计小时供热量 (k j／h ) ；

口 — —

设备名义制热量 (k J／h ) ；

b — —

使用地区室外计算温度 的修正系数
，

按产品选取 ；

忌，
— —

机器融霜修正 系数
，

每小时融霜
一

次取 0
．

9 ， 二 次取 0
．

8 (或由厂家提供 )
。

6 ．

8
．

6 空气源热泵 的供热量
，

贮热量计算及设备选型
、

配置等均可参考第 6
．

8
．

4 条
。

6 ．

9 地热水 (温泉水 ) 贮热
、

补热系统的设计计算

6 ．

9
．

1 利用地热水供生活热水的图式见表 6
．

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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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 地热水制备生活热水的水加热
、

贮热供热系统图示

名称 图示 系统特点 适用范围 优缺点

地
执

水
1 一

地热水井 ； 2
一

水处理设备 ； 3
一

补热热源 ； 4
一

贮热水箱

1 ．

有地热水 l1．系统较
资源 且 许 可 l简单

平衡不严 的l3 ．

补热效
地方 l率低

1 一

地热水井 ； 2
一

水处理设备 ； 3
一

贮热水箱 ； 4
一

补热热源
5 一

水加热器

贮 热水 箱

加供 水 补

热罐 联 合

供水

1 ．

同上 1

2 ．

适 于多个

供水系统

1 ．

系统 比

上 图式 复

杂 ，

造 价

稍高

2 ．

便于分
系统 灵 活

补 热 效 率

较 高 、

节

能

6 ．

9
．

2 如上表 中
一

所示
，

采用单
一

贮热水箱 (即贮热
、

供热合用
一

热水箱) 时
，

贮热
、

补热系统的设

计计算 ：

1 贮热水箱的贮水容积按下式计算 ：

”。 =

L g 。。 (6
．

9
．

2
—

1 )

式中 U ，
— —

贮热水箱有效贮热水容积 (L ) ；

丁，
— —

贮热时间
，

可按地热水井供水量
、

用水量
、

用水均匀性
、

系统大小等综合确定
， 一

般 T ，

=

l
～

2 h ：

q ，。一 0 c《二热水设计小时用热水量 (L／h )
。

2 贮热水箱不宜少于 2 个
，

总贮热水量可按 V
，，确定

。

3 补热系统 ： 地热水供热水系统在地热水温度不够时需要升温补热
，

热损失亦需要补热 。

1 ) 升温补热时
，

补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

Q l h ： q 。h (￡。
一

￡。 ，

)
·

cp ，

式中 Q 。。
— —

设计小时补热量 (k j／h ) ；

为弥补贮热水箱 、

管道等的

(6 ．

9
．

2
—

2 )

回 电 量

制 的 质

控 量 阀 靠

互 水 磁 可

的 统 力

用 系 压
利 于 水

采 方 适 热
开 地 互 冷

箱 热 补
水 贮 、

丑

热 具 热 附
贮 兼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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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设计热水温度 (℃ )
， ￡， =

6 O ℃ ；

f。 。
— —

地热水温度 (qC )
。

2 ) 弥补贮热水箱
、

管道等的热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

Q ：b = 6：Q h (6
．

9
．

2
—

3 )

式中 Q ：。
— —

设计小时补热量 (k J／h ) ；

6，
— —

热损失系数
，

经计算确定
，

一

般为 6： = 0
．

o 3
～

0
．

0 6 。

3 ) 补热热源可 因地制宜采用电
、

蒸汽
、

热媒水等
，

其具体设计计算参见第 6
．

7
．

9 条
。

6 ．

9
．

3 采用贮热水箱加贮热水罐联合供水 (如表 6
．

9
．

1 中二 所示 ) 时
，

贮热
、

补热系统的设计计

算 ：

1 贮热水箱的贮水容积仍按公式 (6
．

9
．

2
—

1 ) 计算
。

2 贮热水罐可依系统分区或分建筑设置
，

其贮热水容积
，

可按下式计算 ：

n = 6，q
，。 (6

．

9
．

3
—

1 )

式中 ％
— —

贮热水罐贮水容积 (L ) ；

6 ，
— —

贮热水时间 (h )
， 一

般可取 0
．

2 5
～

0
．

3 3 h ；

q 。．
— —

贮热水罐所服务热水供水系统的设计小时热水量 (L ／h )
。

3 贮热水箱
、

贮热水罐的设计个数可依系统大小
、

使用工 况等条件确定
，

一

般贮热水箱
、

贮热水

罐均宜设 2 个
，

但其总容积均按上 述 V ¨ V 。计算
，

可不设备用容积
。

4 补热系统
1 ) 地热水升温辅热与弥补热损失 的补热均宜在贮热水罐 内进行

。

2 ) 升温补热量计算见式 (6
．

9
．

2
—

2 )
。

3 ) 弥补热损失的补热量按下式计算 ：

Q I = 6期： (6
．

9
．

3
—

2 )

式中 Q 土
— —

设计小时补热量 (k J／h ) ；

6：
— —

热损失系数
，

经计算确定
，

一

般为 6：
=

0
．

0 3
～

0
．

0 5 ；

优
— —

贮热水罐所服务热水供水系统的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4 ) 补热热源等见第 6
．

9
．

2 条第 3 款第 3 项
。

6 ．

1O 利用低谷电制备生活热水的加热
、

贮热系统的设计计算

6 ．

1 0
．

1 利用低谷电制备生活热水的图式见下列图示 ：

图 6
．

1 0
．

1 利用低谷电制备生活热水系统图示
l 一

冷水 ； 2
一

电热机组 ； 3
一

高温热水贮水箱 ； 4
一

混合器 ； 5
一

低温热水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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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6
．

10
．

1 为高温贮热水箱 + 低温供热水箱联合贮热
、

供热的方式
，

高温贮热水箱贮存小于等于

90 ℃ 的
一

天高温热水量
，

低温供热水箱贮存约等于 6 0 ℃ 低温热水 (由高温热水箱输入小于等于 9 0 c!c 的

热水与冷水混合而成) 供给系统用水 。

适用于热水用水量较大的系统
。

2 利用低谷电制备生活热水的另
一

型式为单
一

低温热水箱供热的方式
，

由电热机组直接制备约等

于 6 0 ℃ 的热水贮存其内
。

适用于热水用水量较小的系统
。

6 ．

1 0
．

2 高温贮热水箱的总容积按下式计算 ：

矿H = 1
．

1％
= l_ lK g m

÷}
“ h “ L

式中 “
— —

高温贮热水箱总容积 (L ) ；

¨— —

高温贮热水箱贮水容积 (L ) ；

K — —

贮热水时问 (d )
， 一

般 K ， = 1 d ；

m — —

用热水人数或单位数 ： 人
、

床位或器具数 ；

q — —

热水用水定额 ； [L ／ (人或床
、

器具
·

d ) ] ；

≠， — —

热水供水温度 6 O ℃ ；

￡．
— —

冷水温度 (cc )
，

见表 6
．

2
．

1 ；

f。
— —

高温贮热水箱中热水温度 (℃ )
， f。 = 8 O

～

9 0 ℃ 。

6 。

1 0
．

3 低温供热水箱的总容积按下式计算 ：

U =

(O
．

2 5
～

0
．

3 ) q 。h

式中 ¨
— —

水箱总容积 (L ) ；

g ，。
— —

设计小时热水量 (L ／h )
。

6 ．

1 0
．

4 贮热
、

供热合
一

的低温热水箱容积按下式计算 ：

y ：
。

= 1
．

1％

式中 睨
— —

低温热水箱总容积 (L )
。

6 ．

1 0
．

5 电热机组的功率应按下式计算 ：

D ．

肚 K 丽嵩孺

(6
．

10
．

3 )

(6
．

10
．

5 )

式 中 Ⅳ
— —

电热机组功率 (k w ) ；

K 2
— —

考虑系统热损失的附加系数
， K ： =

1
．

1
～

1
．

5 ；

Q 。
— —

日耗热量 (kJ／d ) ；

疋 — —

贮热水箱利用低谷电加热的时间
， 一

般为每天 2 3 ：o 0 至次 日晨 6 ：O 0
，

712
≈ 7 (h／d ) ；

M — —

电能转为热能的效率
， M = 0

．

9 8 。

6 ．

11 燃油
、

燃气热水机组和热水锅炉制备生活热水
的加热 、

贮热系统的设计计算

6 ．

1 1
．

1 常用燃油
、

燃气热水机组和热水锅炉制备生活热水的系统图示如表 6
．

1 1
．

1 。

燃油 、

燃气热水机组和热水锅炉可根据表 6
．

1 1
．

1 中各图示的适用范围选择相应的系统图式
。

6 ．

1 1
．

2 燃油
、

燃气热水机组的产热量和贮热
、

换热设施的贮热容积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当其所配贮热水箱 (罐) 或水加热器贮热时间大于等于 0
．

5 h (设计小时耗热量 ) 时
，

机组 的

产热量可按式 (6
．

6
．

9
，

) 中的 Q 。

计算
。

2 当其所配贮热水箱 (罐) 或水加热器的贮热时间小于 0
．

5 h 时
，

机组产热量按设计小时耗热量

Q 。 计算
。

3 贮热水箱 (罐) 及水加热器贮热容积可按上述原则选择
，

为减少热水机组的负荷
，

提高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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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烟道排气式和平衡式热水器可安装在浴室 内
，

但安装烟道排气式热水器的浴室容积应大于
7 ．

5 m 。 ，

浴室的烟道
、

进排气管道接 口和门应符合本条第 6 款的有关规定
。

5 热水器的安装房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房间高度应大于 2
．

5 m 。

2 ) 热水器应安装在操作
、

检修方便
、

不易被碰撞 的地方
，

热水器前应有大于 0
．

8 m 宽的空间
。

3 ) 热水器的安装高度以热水器的观火孑L与人眼高度相齐为宜
， 一

般为距地面 1
．

5 m 。

4 ) 热水器应安装在不可燃材料的墙壁上
，

外壳离墙的净距不得小于 2 0 m m ，

如安装在可燃或难燃
材料的墙壁上时应垫 以隔热板

，

隔热板每边应 比热水器外壳尺寸大 10 0 m m 。

5 ) 热水器与煤气表
，

煤气罩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3 o 0 m m 。

6 ) 热水器的上部不得有电力照明线
、

电气设备和易燃物
，

热水器与电气设备的水平净距应大于

30 0 m m 。

6 热水器的排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安装平衡式热水器的房间外墙上
，

应有进
、

排气筒接 口 。

2 ) 烟道式排气热水器的 自然排烟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在民用建筑中
，

安装热水器的房问应有单独的烟道
，

当设置单独烟道有困难时
，

也可共用烟道
，

但排烟能力和抽力应满足要求 。

②热水器的安全排气罩上部
，

应有不小于 0
．

2 5 m 的垂直上升烟气导管
，

导管直径不得小于热水器

排烟 口 的直径
。

③烟道应有足够的抽力和排烟能力 ，

热水器安全排气罩出 口 处 的抽力 (真空度 ) 不得小于 3 P a

(0
．

3 m m H 2 0 )
。

④热水器烟道上 不得设闸板
。

⑤水平烟道应有 1％ 的坡向热水器的坡度
，

水平烟道总长不得超过 3 m 。

⑥烟囱出口 的排烟温度不得低于露点温度
。

⑦烟囱出口应设风帽
，

其高度应高出建筑物的正 压 区
。

⑧烟囱出口均应高出屋面 0
．

5 m ，

并应防止雨雪灌人
。

7 热水器宜设置煤气压力调节器
，

以防止压力不稳定而出现燃烧不完全或回火
。

8 热水器应装设水位计
、

温度计
、

泄水阀
、

安全阀或其他泄压装置
。

6 ．

1 2
．

2 电热水器
1 为避免耗电功率过大

，

宜选用贮热水式电热水器
。

2 电热水器宜尽量靠近用水器具安装
。

3 供电电源插座宜设独立 回路
，

应采用防溅水型
、

带开关的接地插座
，

电气线路应符合安全和防

火的要求 ，

在浴室安装电热水器时
，

插座应与淋浴喷头分设在电热水器的两侧
。

4 电热水器应有必要的信号装置
，

如电源开关指示灯
、

水温指示器等
。

5 电热水器给水管道上应装止回阀
，

当给水压力超过热水器铭牌上规定的最大压力值时
，

应在止

回阀前设减压 阀
。

6 敞开式电热水器的出水管上不得装阀门
。

7 封闭式电热水器必须设安全阀
，

其排水管通大气
，

所在地面应便于排水
，

作防水处理
，

并设地
漏 。

6 ．

1 2
．

3 太阳能热水器
1 利用太阳能作热源制备生活热水

、

既节约能源又保 护环境
。

因此
，

凡在太阳能资源较好的地

区 ，

应积极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器
。

2 太阳能热水器系统可分为非循环系统
、

自然循环系统与强制循环系统
。

一

般家用热水器
、

集热
器面积小于 3 0 m 。 的供热水系统采用 自然循环系统

，

集热器面积大于等于 3 O 瑚 。 的供热水系统采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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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系统或非循环系统 (直流定温放水 ) 。

3 设计 自然循环系统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

1 ) 为了保证
一

定的热循环压头和防止夜间反循环
，

贮热水箱底须高于集热器顶部 0
．

2
～

0
．

5 m ，

且

贮热水箱应尽量靠近集热器
。

2 ) 集热器与贮热水箱连接 的上
、

下循环管水平管段应有沿水流方 向大于等于 0
．

0 1 的向上 坡度
，

严禁反坡 。

3 ) 多台集热器连接
一

起时
，

循环管应对称布置
，

以防循环短路和滞流
。

4 ) 上循环管在贮热水箱的人 口位置应低于水箱水面
。

5 ) 集热器应并联
，

不得 串联
。

6 ) 应尽量减少管长和弯头数量
，

采用大曲率光滑弯头和顺流三 通
，

管路上不宜设阀门以减少循环

水头损失 。

4 强制循环系统的循环水泵 ： 流量可取 Q
= l

～

2 L ／ (训 n ·

m 。)
，

扬程应足以克服 管道的磨擦阻

力 ， 一

般取 H ： 2
～

5 m 。

5 集热器是太阳能热水器的核心部分
，

设计应选用经性能测定合格
、

质优高效的产品
。

6 与集热器的连接管道
、

管件
、

阀件等均应选用耐温 > 15 0 ℃ 的材质
。

7 贮热水箱是太阳能加热器的重要组件
，

其构造同热水系统的热水箱
。

贮热水箱的容积按每平方

米集热器采光面积配置热水箱的容积量按公式 (6
．

7
．

7 ) 计算
。

8 其他设计参数的选取参见第 6
．

7 节
。

6 ．

1 2
．

4 局部热水供应用热水器的设计和施工 详见国标图集 0 8 s 12 6 《热水器选用及安装》
。

6 ．

13 系统选择与设计

6 ．

1 3
．

1 供水方式
1 热水供应系统应根据使用对象

、

建筑物的特点
、

热水用水量
、

用水规律
、

用水点分布
、

热源类

型 、

水加热设备及操作管理条件等因素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选择合适的供水方式
。

2 设计小时耗热量不超过 2 9 3 lo 0 k J／h (约折合 4 个淋浴器的耗热量 ) 时
，

宜采用局部热水供水的

方式 。

3 热水用水点分散且耗热量不大的建筑 (如只为洗手盆设热水供应的办公楼 ) 或采用集 中热水供

应系统不合理的地方 ，

宜采用局部热水供水的方式
。

4 热水用水量大 (耗热量超过 2 9 3 10 0 k J／h ) 宜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5 在设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建筑内
，

对用水量较大的公共浴室
、

洗衣房
、

厨房等用户
，

宜设单

独的热水管网 ，

以避免对其他用水点造成大的水量水压波动
。

如热水为定时供水 ，

个别用水点对热水供应有特殊要求者 (如供水时间
、

水温等) 宜对个别用水
点设局部热水供水 。

6 高层建筑内热水供应系统的垂直分区应与给水系统分区
一

致
。

各区的水加热器
、

贮水器的进水均应
由同区的给水系统设专管供给 ，

即此专管上不应分支供给其他用水
，

以保证热水系统水压的相对稳定
。

当不能满足时
，

应有采取减压阀
、

持压阀等保证系统冷
、

热水压力平衡的措施
。

7 高层
、

多层高级旅馆建筑的顶层如为高标准套间客房
，

为保证其供水水压的稳定
，

宜设置单独
的热水供水管 ，

即不与其下层共用热水供水立管
。

8 热水供水系统最不利点的供水压力应考虑卫 生 器具水嘴的水压要求
，

当采用高档卫 生 器具 时
，

其水压应按产品要求设计 ，

如缺乏资料
，

一

般最不利点的供水压力可按不少于 0
．

1 M P a 设计
。

9 水加热器宜位于热水供应系统的适中位置
，

应尽量避免热水出水干管过长
、

阻力损失大而造成

用水点处冷 、

热水压力不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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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给水管道水压变化较大而用水点要求水压稳定 (如公共浴室的淋浴器等)
，

宜采用开式热水供

应系统 。

1 1 卫 生器具带有冷
、

热水混合器或冷
、

热水混合水嘴时
，

应考虑冷
、

热水供水系统在配水点处

有相同水压的措施 ，

或设置恒温调压阀以保证安全
、

舒适供水
。

1 2 幼儿园
、

养老院
、

精神病院等使用者缺乏调温 能力的浴室
，

热水管上应安装能控制淋浴器高

温出水的混合阀 ，

或采取其他防止高温水烫伤水的措施
，

以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

6 ．

1 3
．

2 循环方式
1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热水循环管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小区集 中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热水回水总干管并设总循环泵
，

采用机械循环
。

热水回水总干管的

设置应保证每栋建筑中热水干
、

立管中的热水循环
。

2 ) 当同
一

供水系统所服务单栋建筑内的热水供
、

回水管道布置相 同或相近时
，

单体建筑的回水干

管与小区热水回水总干管可采用导流三 通连接
，

如图 6
．

13
．

2
一

l 所示
，

规格尺寸见表 6
．

13
．

2 。

3 ) 当同
一

供水系统所服务单体建筑内的热水供
、

回水管道布置不 同时
，

应在单体建筑连接至小区

热水回水总干管的回水管上设分循环泵或温度控制阀等保证循环效果
，

如图 6
．

13
．

2
—

2 所示
。

图 6
．

1 3
．

2
—

1 导流三通连接示意图

表 6
．

1 3
．

2 紫铜导流三 通接头规格尺寸表

D N × D N 1 D N 2 a b D N × D N 1 D N 2 a b

2 0 × l5 8 2 0 4 0 5 0 × 4 0 2 5 4 0 8 0

2 5 × 15 8 2 5 5 0 6 5 × 15 8 4 5 9 0

2 5 × 2 0 10 2 5 5 O 6 5 × 2 0 10 4 5 9 0

32 × 15 8 3 0 6 0 6 5 × 2 5 15 4 5 9 0

3 2 × 2 0 10 3 0 6 0 6 5 × 3 2 20 4 5 90

32 × 2 5 15 30 6 0 6 5 × 4 0 2 5 4 5 9 0

4 0 × 15 8 3 5 7 0 6 5 × 5 0 3 2 4 5 9 0

4 0 × 2 0 10 3 5 7 0 80 × 15 8 5 0 10 0

4 0 × 2 5 15 3 5 7 0 8 0 × 20 1O 50 100

4 0 × 3 2 20 35 7 0 80 × 2 5 15 5 0 1【x】

50 × 15 8 4 0 80 80 × 3 2 2 0 50 lo 0

50 × 2 0 10 4 0 80 80 × 4 0 2 5 5 0 1o 0

5 0 × 2 5 15 4 0 8 O 8 0 × 5 0 3 2 50 10H0

5 0 × 32 2 0 4 0 80 80 × 6 5 4 0 50 10 0

说 明 ： D N × D N 1 > 80 × 6 5 的导流三 通接头亦可加工 制作
，

要求 D N 1 比 D N 小
一

号以上
，

而 D N 2 比 D N l 小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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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1 3
．

2
—

2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每栋回水干管设置循环泵示意图
l 一

减压阀 ； 2
一

循环泵

注 ： 1 每栋建筑的循环管宜按等程布置
。

2 应选用相同的循环泵
。

各循环泵由所在回水干管上 的温度控制
。

2 单体建筑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热水循环管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一

般的热水供应系统应保证干管和立管的热水循环
。

2 ) 要求随时取得不低于规定温度的热水的建筑物
，

应保证支管中的热水循环
，

当支管循环难以实
现时 ，

可采用 自控调温电伴热等措施保持支管中热水温度
。

3 热水循环宜采用机械循环的方式
，

自然循环只适用于 系统小
、

管路简单
、

干管水平方 向很短
、

竖向高的系统及对水温要求不严的个别场合 。

高层建筑应采用机械循环系统 。

4 高层建筑热水供应系统采用减压 阀分区 时
，

减压阀不能装在高
、

低区共用的热水供水干管上

(如图 6
．

13
．

2
—

3 错误图式所示)
，

而应按图 6
．

13
．

2
—

4
～

图 6
．

13
．

2
—

6 正确图式设置减压阀
。

1 ) 图 6
．

13
．

2
—

4 为高低区分设水加热器的系统
。

两 区水加热器均由高区冷水系统供水
，

低压热水

供水系统的减压阀设在低区水加热器的冷水供水管上
。

该系统适用于低区热水用水点较多且设备用房有条件分区设水加热器的情况
。

2 ) 图 6
．

13
．

2
—

5 为高低区共用水加热器的系统
，

低区热水供水系统的减压阀设在各用水支管上
。

该系统适用于低区热水用水点不多用水量不大
，

且 分散及对水温要求不严 (如理 发室
、

美容院)

的地方 ，

高低区 回水管汇合点 C 处的回水压力由调节回水管上的阀门平衡
。

3 ) 图 6
．

13
．

2
—

6 适用于高层住宅
、

办公楼等高低区只能设
一

套水加热设备或用热水量不大的热水
供水系统 。

高低区共用供水立管
，

低区分户供水支管上设减压阀
。

5 循环管道宜采用同程的布置方式
，

如图 6
．

13
．

2
—

7
、

图 6
．

13
．

2
—

8 所示
，

以利于保证 热水系统

的有效循环 。

6 循环管道无条件或不适合采用同程布置方式时
，

应采取下列措施保证循环效果
。

1 ) 当建筑内各供
、

回水立管布置相 同
、

相似时
，

各回水立管采用导流三 通与 回水干管连接
。

2 ) 当建筑内各供
、

回水立 管布置不相 同时
，

应在回水立 管上设 温度控制阀等保证循环效果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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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1 3
．

2
—

3 减压阀分区热
水供应系统错误图式

l 一

冷水补水箱 ； 2
一

水加热器 (高
、

低区

共用 ) ； 3
一

循环泵 ； 4
一

减压阀

图 6 ．

1 3
．

2
—

6 高低区共用
立管低区设支管减压阀

热水系统正确图式
1 一

水加热器 ； 2
一

冷水补水管 ；

3 一

循环泵 ； 4
一

减压阀； 5
一

膨胀罐

图 6
．

1 3
．

2
—

4 减压阀分区热水
供应系统正确图式

1 一

冷水补水箱 ； 2
一

减压阀； 3
一

高区水

加热器 ； 4
一

低区水加热器 ； 5
一

循环泵

图 6
．

1 3
．

2
—

7 热水循环
管道同程布置 (

一

)

1 一

加热器 ； 2
一

循环泵 ； 3
一

膨胀罐

图 6
．

1 3
．

2
—

5 支管设减压阀
热水供应系统正确图式

1 一

水加热器 ； 2
一

冷水补水管 ；

3 一

循环泵 ； 4
一

减压阀

图 6
．

1 3
．

2
—

8 热水循环管道
同程布置 (二 )

1 一

加热器 ； 2
一

循环泵 ； 3
一

膨胀管
4 一

非饮用水箱

6 ．

1 3
．

3 系统应与水加热设备匹配
。

1 ) 当水加热设备为容积式水加热器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时
，

系统设计可

参考图 6
．

13
．

3
—

1
、

图 6
．

13
．

3
—

2 两种基本图式
。

图中系统冷水箱供水亦可由变频调速机组 、

气压给水装置等代替
。

2 当水加热设备 为半 即热式水加热器
、

快速水加热器时
，

系统 设 计 可参 考 图 6
．

13
．

3
—

3
、

图 6
．

13
．

3
—

4 两种基本 图式
。

1 ) 图中系统冷水箱供水亦可由变频调速机组
、

气压给水装置等代替
。

2 ) 图 6
．

13
．

3
—

3 适用于用水较均匀
、

热源供应能力能保证设计秒流量出流的系统
。

半即热式水加

热器的温控与安全附件应满足第 6
．

6
．

3 条第 3 款的有关要求
。

3 ) 图 6
．

13
．

3
—

4 适用于用水变化幅度大
、

热源供应能力不能保证设计秒流量出流要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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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1 3
．

3
—

1 容积式水加热器热水系统
1 一

系统冷水箱 ； 2
一

膨胀罐 ； 3
一

容积式水加热器

或导流型容积式水 加热器 ； 4
一

系统循环泵

图 6
．

13
．

3
—

2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热水系统
1 一

系统冷水箱 ； 2
一

膨胀罐 ； 3
一

半容积式水

加热器 ； 4
一

系统循环泵

图 6
。

1 3
．

3
—

3 半即热式 图 6
．

1 3
．

3
—

4 半即热式
、

快速式
水加热器热水系统 ( 一

) 水加热器热水系统 (二 )
l 一

系统冷水箱 ； 2
一

膨胀罐 ； 1
一

系统冷水箱 ； 2
一

膨胀罐 ； 3
一

快速或半即热
3 一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 ； 4
一

系统循环泵 式水加热器 ； 4
一

贮热水罐 ； 5
一

系统循环泵

4 ) 两种图式都适用于水加热器被加热水侧的压力损失 △h ≤ 0
．

0 2 M P a 。

6 ．

1 3
．

4 节水措施
1 按不同用热水部门分设热水水表

，

有集中热水供应的住宅应装分户热水水表
，

有支管循环的住
宅热水供应系统应分别在进户供水支管和出户回水支管上装热水水表

。

2 控制用水点处冷热水压力
一

致且水压差宜不大于 0
．

0 2 M P a 。

3 选用节水型的器具与水嘴
。

4 公共浴室为了节约用水和保证淋浴器出水水温
、

水压的稳定
，

宜采取下列措施 ：

1 ) 采用供给混合水温的脚踏式单管热水供水的方式
。

2 ) 采用开式 (即带冷热水混合温水水箱 ) 的热水供水系统或装设恒温调压阀
。

3 ) 淋浴器配水管上不应分支供给其他用水点用水 (浴室中洗脸盆除外 )
。

4 ) 大于 3 个淋浴器的配水管宜布置成环状
。

5 ) 淋浴器应选用功能可靠的节水型产品
。

6 ) 学校
、

工 矿企
、

事业单位的公共浴室采用 Ic 卡记卡用水
。

5 按第 6
。

l3
．

2 条各款要求
，

保证热水循环效果
，

尽量做到使用时不出冷水
。

6 ．

1 4
．

1 供水管网水力计算

6 ．

14 管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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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有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居住小区室外热水干管的设计流量可按第 2
．

4 节的有关条款计算
。

2 小区 内各建筑物的热水引入管可按该建筑物相应热水供应系统总干管的设计秒流量确定
。

3 建筑物内热水供水管道的设计秒流量
，

应按给水管道的设计秒流量计算
。

4 卫 生器具 的热水给水额定流量
、

当量
、

支管管径和最低工 作压力
，

应按表 2
．

1
．

1 1 确定
。

5 热水管道内的流速
，

宜按表 6
．

14
．

1 选用
。

表 6
．

1 4
．

1 热水管道的流速

公称直径 D N ( m m ) 15
～

2 0 2 5
～

4 0 ≥ 5 O

流速 (m ／s ) ≤ 0
．

8 ≤ 1
．

0 ≤ 1
．

2

6
管道水头损失计算 ：

1 ) 单位管道长度水头损失
，

应按第 2
．

4
．

13 条计算
，

但管道计算时应考虑结垢和腐蚀引起过水断

面缩小 、

水温变化等因素
。

2 ) 局部水头损失
，

可按第 2
．

4
．

13 条第 2 款计算
。

6 ．

1 4
．

2 循环部分计算
。

1 热水系统循环流量的确定 ：

1 ) 全天供应热水系统的循环流量
，

按下列公式计算 ：

Q 。

q x 。

万石■

式中 g 。
— —

循环流量 (L ／h ) ；

9 。
— —

配水管道系统的热损失 (k J／h ) 应经计算确定
。

初步设计时
，

单体建筑可按设计小时耗
热量的 3 ％

～

5 ％ 采用 ； 小区可按设计小时耗热量的 4 ％
～

6 ％ 采用 (室外管道直埋时可取

低值)；

△￡
— —

配水管道的热水温度差 (℃ )
，

根据系统大小经计算确定
，

一

般可采用 ： 小区 ： 6
～

l2 ℃
、

单体建筑 5
～

10 ℃ ；

p — —

热水密度 (k g／L ) ；

c — —

水的比热 [ (k J／ (b
·

cc ) ]
， c = 4

．

18 7 k J／ (k g
·

℃ )
。

2 ) 定时供应热水的系统
，

应按管网中的热水容量每小时循环 2
～

4 次计算循环流量
。

2 机械循环热水系统
，

循环水泵的选择
，

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 水泵的流量为循环流量
，

见式 (6
．

14
．

2
—

1 )
。

2 ) 水泵的扬程按下式计算 ：

H b = ^
。 + ^

。

(6
．

14
．

2
—

2 )

式中 巩
— —

循环水泵的扬程 ( k P a ) ；

矗。
— —

循环水量通过配水管网的水头损失 (k P a ) ；

丘。
— —

循环水量通过回水管网的水头损失 ( k P a )
。

注 ： 当采用半即热式水加热器或快速水加热器时
，

水泵扬程尚要计算水加热器的水头损失
。

3 ) 初步设计阶段
，

循环水泵的扬程可按下列规定估算 ：

① 机械循环热水供 、

回水管网的水头损失可按下式估算 ：

H l = 尺 (￡ + ，J’

)

式中 H
— —

热水管网的水头损失 (k P a ) ；

尺 — —

单位长度的水头损失 (k P a／m )
，

可按 R = 0
．

1
～

0
．

15 k P a／m 估算 ；

，J
— —

自水加热器至最不利点的供水管长 ( m ) ；

￡ ’
— —

自最不利点至水加热器的回水管长 (m )
。

② 循环水泵扬程可按下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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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 = 1
．

1 (日。 + 4 )
式中 仇

— —

循环水泵的扬程 ( k P a ) ；

日 ．
— —

管路水头损失 (k P a ) ；

％
— —

水加热设备水头损失 (k P a )
，

容积式水加热器
、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热器可忽略不计 。

半容积式水加

③ 循环水泵的流量 ，

单体建筑可采用设计小时流量 2 5 ％
～

3 0 ％ 估算
，

小区可 采用设计小时流量的
30 ～

3 5 ％ 估算
。

④ 循环泵的启停由设在泵前回水管上 的温度传感器控制
，

温度传感器的开
、

停泵温度宜分别为热

水供水温度
一

10 ℃ 和
一

5 qC 。

3 热水供应系统的回水管管径应经计算确定
，

初步设计时
，

可参照表 6
．

14
．

2 确定
。

表 6
．

1 4
．

2 热水回水管管径

热水供水管管径 (m m ) 2 0
～

2 5 3 2 4 0 50 6 5 80 10 0 l2 5 15 0 2 0 0

热水回水管管径 (m m ) 2 0

_

2 0 2 5 3 2 4 0 4 O 50 6 5 80 lO 0

为了保证各立管的循环效果
，

尽量减少干管的水头损失
，

热水供水干管和回水干管均不宜变径
，

可

按其相应的最大管径确定
。

4 热水机组
、

锅炉或水加热器与贮热水罐之第
一

循环连接管的 自然循环压力值
，

应按下式计算 ：

H 。 =

10
·

△^ (p 。
一

p ：) (6
．

14
．

2
—

5 )
式中 以 ，

— —

第
一

循环管的自然压力值 (P a ) ；

幽 — —

锅炉或水加热设备的中心与贮热水罐中心 的标高差 (m ) ；

p 。
— —

贮热水罐回水管内水的密度 (kg／m 。) ；

p ：
— —

水加热设备至贮热水罐供水管内水的密度 (k∥ m 。)
。

5 热水管道的热损失按下式计算 ：

， + ≠

Q = 1
．

6 3 7r D
·

，J
·

K ( 1
一

叼) (宰
一

f i) (6
．

14
．

2
—

6 )
二 。

式中 Q
— —

计算管段热损失 (w ) ；

D — —

管道外径 (m ) ；

三 — —

管段长度 (m ) ；

K — —

无保温层管道的传热系数
， 一

般取计算 2
．

8 W ／ (m 。
·

cC ) ；

叩 — —

保温系数
， 一

般采用 0
．

6
～

0
．

8 ，

无保温层时 邯 = 0 ；

￡，
— —

管段起点的热水温度 (℃ ) ；

≠：
— —

管段终点的热水温度 (cIC ) ；

f．
— —

管段外壁周围空气的平均温度 (℃ )
。

6 设置热水循环泵的房间和热水循环泵的布置要求
，

应符合有关给水泵房条款之要求
。

当采用管
道热水泵时 ，

可不受本条限制
。

7 热水循环泵壳体本体承受的压力应不小于其系统施加的静水压力加水泵扬程
。

6 ．

15 管材和附件

6 ．

1 5
．

1 管材
、

管件
1 热水系统采用的管材和管件

，

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产品标准的要求
。

管道的工 作压力和工 作
温度不得大于产品标准标定的允许工 作压力和工 作温度

。

2 热水管道应选用耐腐蚀
、

安装连接方便可靠
、

符合饮用水卫 生要 求的管材
。

一

般可采用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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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薄壁不锈钢管
、

塑料热水管
、

复合热水管等
。

住宅入户管采用敷设在垫层内时可采用聚丙烯 (P P
—

R )
、

聚丁烯管 ( P B )
、

交联聚乙烯 (P E x ) 管等
。

当采用塑料热水管或塑料与金属复合热水管材时除符合产品标准外 ，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管道的工作压力应按相应温度下的允许工 作压力选择
。

2 ) 管件宜采用和管道相同的材质
。

3 ) 定时供热水的系统因其水温周期性变化大
，

不宜采用对温度变化较敏感的塑料热水管
。

4 ) 设备机房内的管道不应采用塑料热水管
。

5 ) 太阳能集热系统应采用能耐高温大于等于 15 O ℃ 耐腐蚀的不锈钢管或其他金属管材
、

金属复合

管材 。

3 热水供应系统的管道
，

应采取下列补偿管道温度伸缩的措施 ：

1 ) 尽量利用 自然补偿
，

即利用管道敷设的自然弯曲
、

折转等吸收管道的温度变形
，

弯曲两侧管段
的长度不宜超过表 6

．

15
．

1
—

1 所列数值 ：

表 6
．

1 5
．

1
—

1 弯管两侧管段允许的长度

管材 薄壁铜管 薄壁不锈钢管 衬塑钢管 P P
—

R P E X P B 铝塑管 P A P

长度 (m ) 10
．

0 10
．

O 8
．

0 1
．

5 1
．

5 2
．

0 1
．

5

2 ) 塑料热水管利用弯曲进行补偿时
，

管道最大支撑间距不宜大于最小 自由臂长度
，

见图 6
．

15
．

1
—

1 。

△ L
(伸缩 长度 ) L ( 自由管段)

图 6
．

1 5
．

1
—

1 确定自由臂 L ：

长度的示意图

最小 自由臂长度可按下式计算 ：

￡； = K 、／／瓦西
△L =

△ZZ d

△丁 = △￡；

式中 ，J
，

— —

最小 自由臂长度 (m ) ；

K — —

材料比例系数见表 6
．

15
．

1
—

2 ；

D ， — —

计算管段的公称外径 (m m ) ；

△卜 自固定支承点起管道的伸缩长度 (m ) ；

△卜 计算温差 (cI= ) ；

△￡『_
一

管内水的最大温差 (℃ ) ；

￡ — —

自由管段长度 ( m ) ；

d — —

线膨胀系数 [m rn／ (m
·

K )]
，

见表 6
．

15
．

1
—

3 。

(6
．

15
．

1
一

1 )

(6
．

15
．

1
—

2 )
(6

．

15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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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1 5
．

1
—

2 管材比例系数 K 值表

表 6
．

1 5
．

1
—

3 几 种不同管材的 o ( 值 [ m m ／ (m
·

℃ )]

管材 P P
—

R P E X P B A B S P V C
—

U P A P 薄壁铜管 钢 无缝铝合金衬塑 P V C
—

C 薄壁不锈钢管

d

0 ．

16 f0
．

14
～

O ．

18 1

0 ．

15

f0 ．

2 1

0 ．

13 0
．

1 0
．

0 7 0
．

0 2 5

3 ．

0 2 (0
．

0 17
～

O ．

0 18 )

0 ．

0 12 O
．

0 2 5 O
．

0 8 O
．

O l6 6

3 ) 垫层内敷设人户小管径的塑料热水管可不另考虑管道伸缩的措施
。

4 ) 当塑料热水管直线管段不能利用 自然补偿或补偿器时
，

可通过固定支承利用管材本身允许的变

形量解决温度引起的伸缩量 。

直线管段最大固定支承 (固定支架 ) 问距见表 6
．

15
．

1
—

4 。

表 6
．

1 5
．

1
—

4 直线管段最大固定支承 (固定支架 ) 间距 表

管材 P P
—

R P E X P B P A P

间距 (m ) 3
．

O 3
．

0 6
．

O 3
．

0

5
) 塑料热水管直线段长度大于表 6

．

15
．

1
～

4
、

铜管
、

不锈钢管与衬塑钢管 的直线管段长度大于
2 0 m 时

，

应设塑料伸缩节
、

不锈钢波纹管
、

多球橡胶软接头等伸缩器解决管道伸缩量
。

6 ) 塑料热水管应采用塑料管专用伸缩接头
。

7 ) 立管与干管的连接处
，

立管应加弯头以补偿立管的伸缩应力
，

其接管方法见图 6
．

15
．

1
—

2
。

图 6
．

1 5
．

1
—

2 立管与干管连接伸缩应力补偿
6 ．

1 5
．

2 热水系统的管道和设备上应设置下列附件 ：

1 排气装置
，

上行下给式系统的配水干管最高处及 向上抬高的管段应设 自动排气阀
，

阀下设检修
用阀门。

下行上给式系统可利用最高配水点放气
，

当入户支管上有分户计量表时
，

应在各供水立管顶设

自动排气阀 。

2 泄水装置 ： 在热水管道系统的最低点及向下凹的管段应设泄水装置或利用最低配水点泄水
。

3 自动温度调节装置
，

见第 6
．

6
．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
。

4 温度计 ：

1 ) 水加热设备
、

贮水器和冷热水混合器上应装温度计
。

2 ) 水加热间的热水供
、

回水干管上应装温度计
。

3 ) 温度计的刻度范围应为工 作温度范围的 2 倍
。

4 ) 温度计安装的位置应方便读取数据
。

5 压力表 ：

1 ) 密闭系统中的水加热器
、

贮水器
、

锅炉
、

分汽缸
、

分水器
、

集水器
、

压力容器设备均应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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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表 。

2 ) 热水加压泵
、

循环水泵的出水管上
，

(必要时含吸水管) 应装设压力表
。

3 ) 压力表的精度不应低于 2
．

5 级
，

即允许误差为表刻度极限值的 1
．

5 ％
。

4 ) 压力表盘刻度极 限值宜为工 作压力的 2 倍
，

表盘直径不应小于 l()(】m m 。

5 ) 装设位置应便于操作人员观察与清洗且应避免受辐射热
、

冻结或振动的不利影响
。

6 ) 用于蒸汽介质的压力表
，

在压力表与设备之间应装存水弯管
。

6 安全阀 ：

1 ) 需要装设安全 阀的地方见第 6
．

6
．

14 条第 1 款
。

2 ) 水加热器宜采用微启式弹簧安全阀
，

安全阀应设防止随意调整螺丝的装置
。

3 )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
，

一

般取热水系统工 作压力 的 1
．

1 倍
，

但不得 大于水加热器本体的设计压

力 。

注 ： 水加热器的本体设计压力
一

般分为 ： 0
．

6 M P a 、

1
．

0 M P a 、

1
．

6 M P a 三种规格
。

4 ) 安全 阀的直径应 比计算值放大
一

级 ；
一

般实际工 程应用中
，

对于水加热器用的安全阀
，

其阀座
内径可 比水加热器热水出水管管径小 2

～

3 号
。

5 ) 安全 阀应直立安装在水加热器的顶部
。

6 ) 安全 阀装设位置
，

应便于检修
，

其排出口应设导管将排泄的热水引至安全地点
。

7 ) 安全阀与设备之问
，

不得装取水管
、

引气管或阀门
。

7 膨胀水罐 ：

1 ) 闭式集 中热水供应系统宜按第 6
．

6
．

14 条第 l 款第 1 项规定的条件设膨胀水罐以吸收贮热设备及

管道内水升温时的膨胀量 ，

防止系统超压
，

保证 系统安全运行
。

2 ) 形式 ：

① 隔膜式压力膨胀水罐
。

② 胶囊式压力膨胀水罐
。

3 ) 设置位置 ：

① 水加热器和止 回阀之间的冷水进水管上
。

② 热水回水管的分支管上
。

4 ) 膨胀水罐总容积按下式计算 ：

K =

糌 K

式中 u
— —

膨胀水罐总容积 (I
。

) ；

p ，
— —

加热前水加热
、

贮热器内水的密度 (k∥L )
，

相应 p ， 的水温可按下述情况设计计算 ：

加热设备为多台的全 日制热水供应系统
，

可按最低热水 回水温度计算 ； 其值
一

般可

取 4 0
～

5 0 ℃ 。

即膨胀水罐只考虑正常供水状态下吸收系统内水温升的膨胀量
，

而水加热

设备开始升温阶段的膨胀量及其引起的超压可 由膨胀水罐及安全 阀联合工 作来解决
，

借
以减少膨胀水罐的容积 ； 定时供热水的系统的 p ，宜按进加热设备的冷水温度 ￡。

．

计算 ；

p ，
— —

加热后的热水密度 (k∥L ) ；

P ，
— —

膨胀水罐处的管内水压力 (M P a ，

绝对压力) ； P ， =

管内工 作压力 + 0
．

1 M P a ；

只 — —

膨胀水罐处管内最大允许压力 (M P a ，

绝对压力 )
，

其数值可取 1
．

10 P 。；

E — —

系统内热水总容积 (L ) ； 当管网系统不大时
，

可按水加热设备的容积计算
。

表 6
．

15
．

2
—

1
、

表 6
．

15
．

2
—

2 分别为 K
=

10 0 0 L 时
，

不同冷水温度
、

回水温度条件下的 K 值
，

可供

设计计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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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1 5
．

2
—

1 fr
= 6 0 ℃

、

不 同冷水温度下 虮
= 1 0 0 0 L 时的 屹值

冷水温度 (℃ ) 5 l0 12 15 18 2 0

K (L ) 184 】8 l 17 9 17 5 16 9 16 5

表 6
．

1 5
．

2
—

2 f『
= 6 0 ℃

、

不 同回水温度下 U
= 1 0 O 0 L 时的 屹 值

回水温度 (℃ ) 5 5 5 3 5 0 4 8 4 5

K (L ) 2 8 3 9 5 4 6 4 6 7

8 膨胀管
。

有下列条件者可考虑设膨胀管 ：

1 ) 有可能设置膨胀水箱的热水系统
。

2 ) 当建筑物顶层设有中水供水箱
、

专用消防供水箱 (不与生活用水共用的消防水箱) 等非生活饮
用水箱时 ，

可将膨胀管引入其内
。

但引入管应从水箱盖板以上接入
，

出口朝下
，

且 出 口与水箱溢水位之

间留有大于等于 1O 0 m m 的间隙
。

3 ) 膨胀管上严禁装设阀门
。

4 ) 采用多台水加热器时
，

宜分台设膨胀管
，

亦可从供水干管上设共用膨胀管
。

5 ) 膨胀管有可能冻结时
，

应采取保温措施
。

6 ) 膨胀管的最小管径
，

宜按表 6
．

15
．

2
—

3 确定 ：

表 6
．

1 5
．

2
—

3 膨胀管管径

水加热器的传热面积 (m 。 ) < 10 10
～

15 1 5
～

2 0 > 2 0

膨胀管的最小管径 (m m ) 2 5 3 2 4 0 5 0

9
养老院

、

精神病院
、

幼儿园
、

监狱等建筑的淋浴和浴盆设备的热水管应采取下列防烫伤措施 ：

1 ) 设冷热水混合阀单管供应定温热水
。

2 ) 设带 自动调节冷热水压力平衡的防烫混合龙头供浴盆
、

淋浴
、

洗脸等热水
。

3 ) 设冷热水混合水箱单管供应定温热水
。

1 0 疏水器 ：

1 ) 下列情况下设置疏水器 ：

① 用蒸汽作热媒问接加热的水加热器
、

开水器 的凝结水 回水管上应每台单独设疏水器
。

② 蒸汽管向下凹处的下部
、

蒸汽立管底部应设疏水器
，

以及时排掉管中积存的凝结水
。

2 ) 疏水器前应设过滤器以确保其正常工作
。

3 ) 疏水器处
一

般不装旁通阀
，

但在下列情况下应在疏水器后装止 回阀 ：

① 疏水器后有背压或凝结水管有抬高时
。

② 不同压力的凝结水接在
一

根母管上时
。

4 ) 疏水器宜靠近用汽设备并便于维修的地方装设
。

5 ) 用汽设备的疏水器后的凝结水应回收利用
，

蒸汽管下凹处下部
、

蒸汽立 管底部的疏水器后的少

量凝结水直接排放时 ，

应将泄水管引至排水沟等有排水设施的地方
。

6 ) 疏水器
一

般可选用浮动式或热动力式疏水器
。

7 ) 疏水器管径不可按凝结水管径来确定
，

应按其最大排水量
、

进出口最大压差
、

附加系数三 项 因

素选择计算 。

① 最大排水量 p 见下式 ：

Q = 后0 ·

G (6
．

15
．

2
—

2 )

式中 Q
— —

疏水器最大排水量 (k g／h ) ；

“
— —

附加系数 (见表 6
．

15
．

2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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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换热设备的最大凝结水量 (k∥h )
。

表 6
．

1 5
．

2
—

4 附加系数 ‰

名称

附加系数 ％。

压差 △P ≤0
．

2 M P a 压差 △P > 0
．

2 M P a

上开 口浮筒式疏水器

下开 口浮筒式疏水器

恒温式疏水器

浮球式疏水器

喷嘴式疏水器

热动力式疏水器

3 ．

0

2 ．

0

3 ．

5

2 ．

5

3 ．

O

3 ．

0

4 ．

0

2 ．

5

4 ．

0

3 ．

O

3 ．

2

4 ．

0

② 疏水器进出口压差见下式 ：

△P = P
，

一

P ，

(6
．

15
．

2
—

3 )
P 2 = 幽 + 0

．

0 1H (6
．

15
．

2
—

4 )

式中 △P
— —

疏水器进出口压差 (M P a ) ；

P ，
— —

疏水器前压力 (M P a )
，

对于水加热器等换热设备
， P 。 = 0

．

7 P ： (P ： 为人设备的蒸汽压

力 ) ；

P ，
— —

疏水器后压力 (M P a )
，

当疏水器后凝结水管不抬高 自流坡向凝结水箱时 P ： = 0 ； 当疏水

器后凝结水管道较长 ，

又需抬高接入凝结水箱时 P ： 按式 (6
．

15
．

2
—

4 ) 计算 ；

幽 — —

疏水器后至凝结水箱之间的管道压力损失 (M P a ) ；

日 — —

疏水器后回水管的抬高高度 (m )
。

8 ) 仅作排除管中冷凝积水用的疏水器可选用 D N 1 5
、

D N 2 0 的疏水器
。

1 1 分水器
、

集水器
、

分汽缸 ：

1 ) 多个热水
、

多个蒸汽管道系统或多个较大热水
、

蒸汽用户均宜设置分水器
、

分汽缸
，

凡设分水

器 、

分汽缸的热水
、

蒸汽系统的回水管上宜设集水器
。

2 ) 分水器
、

分汽缸
、

集水器宜设置在热交换间
，

锅炉房等设备用房内以方便维修
、

操作
。

3 ) 分水器等的简体直径应大于 2 倍最大接入管直径
。

其长度及总体设计应符合
“

压力容器
”

设计

的有关规定 。

1 2 热水供应系统的管道
，

应根据使用要求及维修条件
，

在下列管段上装设阀门
。

1 ) 与配水
、

回水干管连接的分干管上
。

2 ) 配水立管和回水立管上
。

3 )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中从立管接出的支管上
。

4 ) 室 内给水热水管道向住户
、

公用卫 生 间等接出的配水管的起端
。

5 ) 加热设备
、

贮水器
、

自动温度调节器和疏水器等的进
、

出水管上
。

1 3 热水供应系统的管道在下列管段上
，

应设止回阀 ：

1 ) 水加热器
、

贮水器的冷水供水管上
。

2 ) 机械循环的第二 循环系统回水管上
。

3 ) 加热水箱与冷水补充水箱的连接管上
。

4 ) 混合器的冷
、

热水供水管上
。

5 ) 有背压 的疏水器后面的管道上
。

6 ) 循环水泵的出水管上
。

1 4 为计量热水总用水量
，

应在水加设备的冷水供水管上装设冷水表 ； 对成组和个别用水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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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热水供水支管上装设热水水表
，

采用支管循环的热水系统
，

在支管的起
、

末端应分别装设计量误差

极小的热水水表 。

水表应安装在便于观察及维修的地方
。

6 ．

16 管道敷设与保温

6 ．

1 6
。

1 管道敷设
1 铜管

、

薄壁不锈钢管
、

衬塑钢管等可根据建筑
、

工 艺要求暗设或明设
。

暗设在墙体或垫层 内的

铜管宜采用塑覆铜管 、

不锈钢管宜用塑覆不锈钢管
。

2 塑料热水管宜暗设
，

明设时立管宜布置在不受撞击处
，

如不可避免时
，

应在管外加防紫外线照

射 、

防撞击的保护措施
。

3 热水管暗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不得直接敷设在建筑物结构层内
。

2 ) 干管
、

立管应敷设在吊顶
、

管井
、

管窿内
，

支管宜敷设在地面的垫层内
、

管墙内或墙槽内
。

3 ) 敷设在垫层或墙槽内的支管外径不宜大于 2 5 m m ，

管外壁的覆层厚度应大于等于 2 0 m m 。

4 ) 敷设在垫层内的塑料热水支管宜采用热熔连接
，

宜采用分水器向卫 生器具配水
，

中途不得有连
接配件 ，

两端接口应露明
，

地面宜有管道位置的临时标识
。

4 热水管道穿过建筑物的楼板
、

墙壁和基础时应加套管
，

以防管道伸缩时损坏建筑结构和管道设

备 。

1 ) 在吊顶内穿墙时
，

可留孔洞
。

2 ) 地面有积水可能时
，

套管应高出地面 5 0
～

1O 0 m m 。

3 ) 套管与热水管问空隙应用玻璃棉
，

复合硅胶制品等不燃烧材料填实
，

然后用沥青灌平
。

5 下行上给式系统设有循环管道时
，

则回水立管应在最高配水点以下约 0
．

5 m 处与配水立管连接
。

上行下给式系统中只需将循环管道与各立管连接
。

6 室外热水管道
一

般为管沟内敷设
，

当不可能时
，

也可直埋敷设
。

当采用管道直埋 敷设时
，

应选

用憎水型保温材料保温 ，

保温层外应做密封的防潮防水层
，

其外再作硬质保护层
，

并作伸缩补偿处理
。

直埋管道的安装与敷设还应符合 《城镇直埋供热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 c J．I／T 8 1 以及 《建筑给水排水及

采暖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 B 5 0 2 4 2 的相关规定
。

6 ．

1 6
．

2 管道支架
1 各种热水管道的支架间距如下 ：

1 ) 铜管的支架间距见表 2
．

6
．

2 9 。

2 ) 薄壁不锈钢管的支架问距见表 2
．

6
．

2 7
—

2
。

3 ) 衬塑钢管的支架间距见表 2
．

6
．

2 7
一

l
。

4 ) 聚丙烯 ( P P
—

R ) 管的支架吊架问距见表 6
．

16
．

2
—

1 。

表 6
．

1 6
．

2
—

1 聚丙烯 (P P
—

R ) 管的支架吊架间距

公称外径 d n ( m m ) 2 0 2 5 3 2 4 0 5 0 6 3 7 5 9 0 1 10

立 管 (m ) 0
．

4 0
．

4 5 0
．

5 2 0
．

6 5 0
．

7 8 0
．

9 1 1
．

0 4 1
．

5 6 1
．

7 O

水平管 (m ) 0
．

3 0
．

3 5 0
．

4 0 0
．

50 0
．

60 O
．

7 0 0
．

80 1
．

2 0 1
．

3 0

注 ： 暗敷直埋管道的支架间距可采用表中数值扩大 1 倍的方法
。

5 ) 聚丁烯 (P B ) 热水管道明装时应采用附加金属托板的安装形式
。

水平管道托板应设在管道下
方 ，

垂直管道托板应设在外侧
，

设金属托板固定支承间管段可不采取温度补偿措施
，

管道与托板问应采
用金属箍牢固捆扎 。

管道托板的捆扎线距离应符合表 6
．

16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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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1 6
．

2
—

2 聚丁烯 (P B ) 管管道托板捆扎线间距

公称外径 d n ( m m ) 16 2 0 2 5 3 2 4 O 5 0 6 3 7 5

管道托板捆扎距 ( m ) 0
．

2 0
．

2 O
．

3 0
．

4 0
．

5 O
．

6 0
．

7 5 O
．

7 5

6 ) P V c
—

c 管
、

铝塑 (P A P ) 管的支架问距见表 6
．

16
．

2
—

3 。

表 6
．

1 6
．

2
—

3 P V C
—

C 管的支架间距

公称外径 d n (m m ) 20 2 5 32 4 0 50 6 3 7 5 9 0 1 l0 12 5 14 0 160

立 管 (m ) 1
．

0 1
．

1 1
．

2 1
．

4 1
．

6 1
．

8 2
．

1 2
．

4 2
．

7 3
．

0 3
．

4 3
．

8

水平管 (m ) O
．

6 0
．

6 5 0
．

7 O
．

8 O
．

9 1
．

0 1
．

1 1
．

2 1
．

2 1
．

3 1
．

4 1
．

5

2 热水管道应设固定支架
。

固定支架的间距应满足管段的热伸长度不大于伸缩器所允许最大补偿

量 2／3
，

并应符合第 6
．

15
．

1 条第 3 款第 5 项的规定
。

固定支架之间宜设导向支架
。

6 ．

1 6
．

3 管道保温
1 水加热设备

、

贮热水器
、

热水箱
、

热水供水干
、

立管
，

机械循环的回水干
、

立管
，

有冰冻可能

的自然循环回水干 、

立管
，

均应保温
。

2 未设循环的供水支管
，

当支管长度 L ≥ 3
～

10 m 时
，

为减少使用热水前泄放的冷温水量
，

宜采用

自动调控的电伴热保温措施 ，

电伴热保持支管内水温可按 4 5 ℃ 设计
。

3 保温材料的选择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导热系数小
，

并具有
一

定的机械强度
。

2 ) 重量轻
，

没有腐蚀性
。

3 ) 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B ， 级
。

4 ) 塑料管的保温层不应采用硬质绝热材料
。

5 ) 就地取材
，

施工 方便
。

4 常用保温绝热材料及性能如表 6
．

16
．

3
—

1 。

表 6
．

1 6
．

3
—

1 常用绝热材料性能表

序号 绝热材料名称 使
用密度

(k g／m 。)

使用温度

范围 (℃ ) 耐火性能

导热系数参考方程

[W ／ (m ·

℃ ) ] 适用条件

1 玻璃棉制品 4 5
～

90 ≤ 30 0 A 入
= 0

．

0 3 1 + 0
．

o 00 17 t 。

金属管
、

塑料管

2 超细玻璃棉制品 6 O
～

8O ≤ 4 0 0 A 入
= 0

．

0 2 5 + 0
．

0 00 2 3 t。

金属管
、

塑料管

3
泡沫橡塑制品

(P V C ／N B R )
4 O

～

9 O
一

4 0
～

10 5 B 1 B 2 入
= 0

．

0 3 8 + 0
．

0 0 0 12 t。

金属管
、

塑料管

4 酚醛泡沫制品 (FrE F ) 4 O
～

7 0
—

18 0
～

15 0 B 1 入
= 0

．

0 2 6 5 + O
．

(】()OHD 8 3 9 t。

金属管
、

塑料管

5 复合硅酸盐制品 15 0
～

16 0
—

4 0
～

80 0 A 入
= O

．

o 4 8 + 0
．

0o 0 15 t。

金属管
、

塑料管

6 聚氨脂泡沫制品 30
～

6 0
—

8 O
～

1 1O B 1 B 2 入
= O

．

0 27 5 + 0
．

o 0 o 09 t。

金属管

7 聚苯乙烯泡沫制品 ≥ 3 O
一

6 5
～

7 0 B 1 B 2 入
= 0

．

0 39 + O
．

O 0 0 0 9 3 t。

金属管

8 聚乙烯泡沫制品 (P E F ) 30
～

5 0
—

5 O
～

10 O B 1 B 2 入
= 0

．

0 3 4 + 0
．

o o 0 12 t。

金属管
、

塑料管

9 岩棉制品 6 1
～

2 0 0 ≤ 3 5 0 A 入
= 0

．

0 36 + 0
．

0 0 0 l8 t。

金属管
、

塑料管

l0 泡沫玻璃制品 18 0
—

2 OHD
～

4 0 O A 入
= 0

．

0 6 1 + O
．

0 00 1 1t．

金属管

1 1 硅酸铝制品 ≤ 19 2 ≤ 80 O A 入
= 0

．

0 32 + 0
．

0 0 0 2 t。

金属管

12 微孔硅酸钙制品 ≤ 2 2 0 ≤ 5 5 O A 入
= 0

．

0 5 4 + 0
．

0 00 l 1t。

金属管

l3 憎水珍珠岩制品 ≤ 2 2 0 ≤ 4 0 0 A 入
= 0

．

0 5 7 + 0
．

0 0 0 12 t。

金属管

表 中 t ．

为绝热层内
、

外表面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

本表引 自国家标准设计 O 3 s 4 0 1 《管道和设备保温
、

防结露及电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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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热水管道和设备保温绝热层厚度可按最大允许热损失量标准计算
，

计算方法见 《工 业设备及管

道绝热工 程设计规范》 G B 5 0 2 6 4 。

最大允许热损失量见表 6
．

16
．

3
—

2 。

表 6
．

1 6
．

3
—

2 最大允许热损失量

设备管道外表面温度 T 。 (℃ )
绝热层外表面最大允许热损失量 [Q j (Ⅵy m 。)

常年运行 季节运行

5 0 5 8 1 16

10 0 9 3 】6 3

150 1 16 2 0 3

6 热水供
、

回水管
、

热媒水管常用的保温材料为岩棉
、

超细玻璃棉
、

硬聚氨酯
、

橡塑泡棉等材
料 ，

其保温层厚度可参照表 6
．

16
．

3
—

3 采用
。

表 6
．

1 6
．

3
—

3 热水供回水管热媒水管保温层厚 度

管径 D N (m m )

热水供 、

回水管 热媒水
、

蒸汽凝结水管

15 ．

2 0 2 5
～

50 6 5
～

10 0 > 10 0 ≤ 5 0 > 5 0

保温层厚度 (m m ) 2 O 3 0 4 0 5 O 4 0 5 0

7
蒸汽管用憎水珍珠岩管壳保温时

，

其绝热层厚度见表 6
．

16
。

3
—

4 。

表 6
．

1 6
．

3
—

4 蒸汽管保温层厚度

管径 D N ( m m ) ≤ 4 0 5 O
～

6 5 ≥ 8 0

保温层厚度 (m m ) 50 6 O 7 0

8 水加热器
、

热水分集水器
、

开水器等设备采用岩棉制品
、

硬聚氨酯发泡塑料等保温时
，

绝热层

厚度可为 3 5 m m 。

9 管道和设备在保温之前
，

应进行防腐蚀处理
。

1 0 保温材料应与管道或设备的外壁紧密相贴密实
，

并在保温层外表面做防护层
。

如遇管道转弯
处 ，

其保温应做伸缩缝
，

缝内填柔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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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防给冰和双吠设

7 ．

1 消火栓给水系统

7 ．

1
．

1 消火栓的设置场所
1 室外消火栓的设置场所 ：

1 ) 城镇
、

居住区及企事业单位 ；

2 ) 厂房
、

库房及民用建筑 ；

3 ) 汽车库
、

修车库和停车场 ；

4 ) 易燃
、

可燃材料露天
、

半露天堆场
，

可燃气体储罐或储罐区等室外场所 ；

5 ) 耐火等级不低于二 级
，

且体积不超过 3 O 0 0 m 。 的戊类厂房或居住 区人 数不超过 5 0 0 人
，

且建筑
物不超过二 层的居住小区

，

可不设室外消火栓 (消防给水 )
。

2 室内消火栓的设置场所
。

存有与水接触能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除外的下列场所应设置 D N 6 5 的

室内消火栓 ：

1 ) 多层民用和工 业建筑 ：

①建筑占地面积大于 3 0 0 m 。 的厂房 (仓库)；

②体积超过 5 O 0 0 m 。 的车站
、

码头
、

机场等候车 (船
、

机) 楼以及展览建筑
、

商店
、

旅馆建筑
、

病

房楼 、

门诊楼
、

图书馆建筑等 ；

③特等 、

甲等剧场
，

超过 8 0 0 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
、

电影院和超过 12 0 0 个座位的礼堂
、

体育
馆 ；

④超过五层 或体积超过 l()(】0 0 m 。 的办公楼
、

教学楼
、

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等其他民用建筑 ；

⑤超过七层的住宅应设置室 内消火栓系统
，

但当确有困难时
，

可只设置干式消防竖管和不带消火栓

箱的 D N 6 5 室内消火栓
，

消防竖管的直径不应小于 D N 6 5 ；

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的古建筑宜设置 ；

⑦在 一

座
一 、

二 级耐火等级的厂房内
，

如有生产性质不同的部位时
，

可根据各部位的特点确定设置
或不设置室 内消火栓 (消防给水)

。

⑧设有室内消火栓的人员密集公共建筑以及低于上述几条规定规模的其它公共建筑宜设置消防软管
卷盘 ； 建筑面积大于 2 O 0 m 。 的商业服务网点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

⑨下列建筑物可不设室内消防给水 ：

a

耐火等级为
一 、

二 级且可燃物较少的丁
、

戊类厂房和库房 (高层工 业建筑除外)； 耐火等级为
三 、

四级 且建筑体积不超过 3 0 0 0 m 。 的丁类厂房和建筑体积不超过 5 O 0 0 m 。 的戊类厂房 (仓库)
，

粮食仓

库 、

金库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 ；

b 室 内没有生产
、

生活给水管道
，

室外消防用水取 自储水池且建筑体积不超过 5 0 0 0 m 。 的建筑物
。

2 ) 高层民用建筑及其裙房 ； 高层工 业建筑
。

3 ) 建筑面积大于 3 0 o m 。 且平时使用的人防工 程
。

4 ) 车库
、

修车库和停车场
。

①耐火等级为 一 、

二 级且停车数超过 5 辆的汽车库 ； 停车数超过 5 辆的停车场 ； 超过 2 个车位以上

的修车库应设消防给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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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汽车库设在其他建筑物内 ，

其停车数小于上述规定时
，

但建筑内有消防给水系统时
，

亦应设置

消火栓 。

7 。

1
．

2 消火栓消防水量
1 城市

、

居住区室外消防用水量
。

城市 、

居住区室外消防用水量应包括居住区
、

工 厂
、

仓库
、

堆场
、

储罐或罐区和 民用建筑的室外消

防水量 ，

并应按同
一

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和
一

次灭火用水量确定
。

同
一

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和
一

次灭火用水

量 ，

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1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1 城市
、

居住 区室外消防用水量

N 人数 (万人 ) 同
一

时间内的火灾次数 (次)
一

次灭火用水量 (I／s )

N ≤ 1
．

0 1 10

N ≤ 2
．

5 1 15

N ≤ 5
．

0 2 2 5

N ≤ 10
．

0 2 3 5

N ≤ 20
．

O 2 4 5

N ≤30 ．

0 2 5 5

N ≤ 4 0
．

0 2 6 5

N ≤5O ．

O 3 7 5

N ≤ 6 0
．

0 3 8 5

N ≤ 7 0
．

0 3 9 0

N ≤ 80
．

0 3 9 5

N ≤ 10 0 3 1O 0

当工厂
、

仓库和民用建筑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分别按表 7
．

1
．

2
—

1
、

表 7
．

1
．

2
—

2
、

表 7
．

1
．

2
—

3
、

表
7 ．

1
．

2
—

8 计算时
，

应取其较大值为设计用水量
。

2 工 厂
、

仓库和民用建筑的室外消防用水量
，

应按 同
一

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和
一

次灭火用水量确

定 。

1 ) 工厂与仓库 (包括堆场
、

储罐区 ) 和民用建筑在同
一

时间内的火灾次数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2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2 同
一

时间内的火灾次数

名称 基地面积 (h a )
附有居住区人数

(万人)

同一

时间内的
火灾次数 备注

工 厂

≤ 10 0

≤ 1 ．

5 1

按需水量最大的 一

座建筑物 (或堆场
、

储

罐) 计算

>
1

．

5 2 工 厂
、

居住区各
一

次

>
l0 o 不限 2

按需水量最大的两座建筑物 (或堆场 、

储

罐) 计算

仓库和民用建筑 不限 不限 1

按需水量最大的 一

座建筑物 (或堆场
、

储

罐) 计算

注 ： 采矿
、

选矿等工 业企业
、

如各分散基地有单独的消防给水系统时
，

可分别计算
。

2 ) 多层 民用建筑物和工 业建筑的
一

次灭火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

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3 的规定
。

①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应该按消防需水量最大的一

座建筑物或
一

个防火分区计算
。

成组布置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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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消防用水量较大的相邻两座计算
。

②火车站 、

码头和机场的中转库房
，

其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应按相应耐火等级的丙类物品库房确定
。

③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
、

木结构建筑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

按三 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物

消防用水量确定
。

表 7
．

1
．

2
—

3 多层 民用建筑物和工 业建筑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耐火等级 建筑物名称及类别

建筑物体积 (m ’)

≤ 15 0 0 15 O 1
～

3 O 0 0 3 0 o 1
～

5 0 0 0 50 O 1
～

2 0 0 0 0 2 0 0 0 1
～

50 0 0 0 > 5 00 0 0

一

次灭火用水量 (1／s )

一 、

二 级

厂房

甲 、

乙 l0 l5 2 0 2 5 3 0 3 5

丙 10 15 2 0 2 5 3 0 4 0

丁 、

戊 10 10 10 15 l5 2 0

库房

甲 、

乙 15 15 2 5 2 5

丙 15 15 2 5 2 5 3 5 4 5

丁 、

戊 1O l0 10 15 15 2 0

民用建筑 10 15 15 2 0 2 5 3 0

三 级

厂房或库房
乙

、

丙 15 2 0 3 O 4 0 4 5

丁 、

戊 10 1O 15 2 0 2 5 3 5

民 用建筑 10 15 2 0 2 5 3 0

四 级

丁 、

戊类厂房或库房 10 15 2 O 2 5

民 用建筑 10 15 2 0 2 5

3 )
一

个单位内有泡沫设备
、

带架水枪
、

自动喷水灭火设备
、

以及其他消防用水设备时
，

其消防用
水量 ，

应将上述设备所需的全部消防用水量加上表 7
．

1
．

2
—

3 规定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的 5 0 ％
，

但采用

的水量不应低于表 7
．

1
．

2
—

3 的规定
。

3 多层民用建筑和工 业建筑的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

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4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4 多层民用和工 业建筑物的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建筑物名称
高度 h (m )

、

层数
、

体积
V ( m ’) 或座位数 N (个 )

消火栓用水量

(I／s )

同时使用水枪

数量 (支)

每根竖管最小

流量 (I／s )

厂房

h ≤ 2 4

V ≤ 10 0 0 0

V > 10 0 0 0

5

10

2

2

5

10

24 < h ≤ 5O

h > 5 0

2 5

30

5

6

15

15

库房

h ≤ 2 4

V ≤ 50 0 0

V > 50 0 O

5

1O

1

2

5

10

24 < h ≤ 5 O

h > 50

3 0

4 0

6

8

15

15

科研楼 、

试验楼
h ≤ 2 4

．

V ≤ 10 0 0 0

h ≤ 2 4 ．

V > 10 0 o 0

10

15

2

3

10

】0

车站 、

码 头
、

机 场 的 候 车
(船 、

机 ) 楼和展览建筑等

5 0 0 0 < V ≤ 2 5 0 O ()

2 5 0 O 0 < V ≤ 5 O 0 0 0

V > 5 o 0 O 0

10

15

20

2

3

4

10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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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4

建筑物名称 高度

h ( m )
、

层数
、

体积
v ( m 。) 或座位数 N (个 )

消火栓用水量

( L／s )

同 时使用水枪

数量 (支)

每根竖管最小

流量 (I／s )

剧院 、

电影 院
、

会堂
、

礼堂
、

体育馆等

80 0 < N ≤ 12 0 0

120 O < N ≤ 5 0 0 0

50 0 0 < N ≤ l0 0 0 0

N > 10 0 0 0

10

15

2 O

3 0

2

3

4

6

1O

10

15

15

商店 、

旅馆等

5 0 0 O < V ≤ lo o 0 0

10 0 0 0 < V ≤ 2 50 0 0

V > 2 5 0 0 0

lO

15

20

2

3

4

10

10

15

病房楼 、

门诊楼等

50 0 0 < V ≤ 10 O 0 0

10 0 0 0 < V ≤ 2 5 0 0 0

V > 2 5 0 0 0

5

1O

15

2

2

3

5

1O

10

办公楼 、

教学楼 等其他 民用

建筑 层数
≥ 6 或 V ≥ 1 o 0 0 0 15 3 10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

砖木或木结构的古建筑

V ≤ 10 0 0 0

V > 10 0 O 0

2 0

2 5

4

5

10

15

住宅 层数 ≥ 6 5 2 5

注 ： l 丁
、

戊类高层厂房 (仓库) 室内消火栓的用水量可按本表减少 10 L／s ，

同时使用水枪数量可按本表减少 2

支 。

2 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及住宅楼梯问中的干式消防竖管上设 置 的消火栓
，

其消防用水量可不计入室

内消防用水量 。

建筑物内同时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水喷雾灭火系统
、

泡沫灭火系统或固定消

防炮灭火系统时 ，

其室内消防用水量应按需要同时开启的上述 系统用水量之和计算 ； 当上述多种消防系

统需要 同时开启时
，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可减少 5 0 ％
，

但不得小于 10 L ／s 。

4 汽车库室内
、

外消火栓消防用水量应按消防用水量最大的
一

座汽车库
、

修车库
、

停车场计算
，

并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5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5 汽车库室内
、

外消火栓用水量

名称 车库类别 停车数量或修车位 (辆) 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 I／s )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L／s )

汽车库

I > 30 0 2 O l0

Ⅱ 15 1 ～

3 o o 2 0 10

Ⅲ 5 1 ～

15 0 15 10

Ⅳ ≤5 0 10 5

修车库

I > 15 2 0 lO

Ⅱ 6 ～

15 2 0 1O

Ⅲ 3 ～

5 15 5

Ⅳ ≤ 2 10 5

停车场

I > 4 0 0 2 0

Ⅱ 2 5 1 ～

4 O 0 2 0

Ⅲ 10 1 ～

2 5 0 15

Ⅳ ≤ 1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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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防工 程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

应符合表 7
． ·

1
．

2
—

6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6 人防工 程室 内消火栓最小用水量

工 程类别 体积 V (m 。) 同时使
用水枪

数量 (支)

每支水枪

最小流量 (L ／s )

消火栓用水量

(I／s )

展 览厅 、

影剧 院
、

礼堂
、

健身体育场所等

V ≤ 10 0 0 1 5 5

10 0 0 < V ≤ 2 50 O 2 5 10

V > 2 5 0 0 3 5 15

商场 、

餐 厅
、

旅 馆
、

医

院等

V ≤ 5 (x )0 1 5 5

5 0 0 0 < V ≤ 1O 0 0 0 2 5 10

10 0 0 0 < V ≤ 2 5 0 0 0 3 5 15

V > 2 5 0 0 0 4 5 2 0

丙 、

丁
、

戊类生产 车间
、

自行车库

V ≤ 2 5 0 0 1 5 5

V > 2 5 0 O 2 5 10

丙 、

丁
、

戊类 物 品库房
、

图书资料档案库

V ≤ 3 o o 0 1 5 5

V > 30 0 0 2 5 10

注 ： 增设的消防软管卷盘设备
，

其用水量可不计入 消防用水量
。

6 高层民用建筑分类宜符合表 7
．

1
．

2
—

7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7 高层 民用建筑分类

名称
一

类 二 类

居住建筑 十九层及十九层以上的普通住宅 十层至十八层的普通住宅

公共建筑

1 ．

医院

2 ．

高级旅馆
3 ．

建筑高度超过 5 0 m 或 24 m 以上部分 的任
一

楼层建筑面积超过
10 o 0 m 。 的商业楼

、

展览楼
、

综合楼
、

电信楼
、

财贸金融楼
4 ．

建筑高度超过 5 O m 或 2 4 m 以上部分 的任
一

楼层建筑面积超过
15 0 0 m 。 的商住楼

5 ．

中央级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广播电视楼
6 ．

网局级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 电力调度楼

7 ．

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邮政楼
、

防灾指挥调度楼
8 ．

藏书超过 1【】(】万册 的图书馆
、

书库
9 ．

重要的办公楼
、

科研楼
、

档案楼
10 ．

建筑高度超过 5 0 m 的教学楼和普通的旅馆
、

办公楼
、

科研楼
、

档案楼等

1 ．

除
一

类建筑以外 的商业楼
、

展览

楼 、

综合楼
、

电信楼
、

财贸金融

楼 、

商住楼
、

图书馆
、

书库
2 ．

省级以下 的邮政楼
、

防灾指挥调

度楼 、

广播电视楼
、

电力调度楼
3 ．

建筑高度不超过 50 m 的教学楼和

普通 的旅馆 、

办公 楼
、

科研楼
、

档案楼等

7 高层民用建筑室内
、

外消火栓用水量
，

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8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8 高层民用建筑室内
、

外消火栓给水系统的用水量

高层建筑类别 建筑高度
( m )

消火栓用水量 (L ／s ) 每根竖管
最小流量

(L／s )

每支水枪

最小流量

(【／s )室外 室内

普通住宅

≤ 5 O l5 10 10 5

>
5 0 l5 2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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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

8

高层建筑类别 建筑高度
f m )

消 火栓用水量 (I／s ) 每根竖管
最小流量

(【／s )

每 支水枪

最小流量

fI／ s )室外 室内

1 ．

高级住宅
2 ．

医院
3 ．

二 类建筑的商业楼
、

展览楼
、

综合楼
、

财贸金融楼
、

电
信楼 、

商住楼
、

图书馆
、

书库
4 ．

省级以下的邮政楼
、

防火指挥调度楼
、

广播电视楼
、

电
力调度楼

5 ．

建筑高度不超过 5 0 m 的教学楼和普通的旅馆
、

办公楼
、

科研楼 、

档案楼等

≤ 5 0 20 2 0 10 5

>
5 0 2 0 3 O 15 5

1 ．

高级旅馆
2 ．

建筑高度超过 5 0 m 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O 0 O m 。 的商业
楼 、

展览楼
、

综合楼
、

财贸金融楼
、

电信楼
3 ．

建筑高度超过 50 m 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5 0 0 m 。 的商住楼
4 ．

中央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广播电视楼
5 ．

网局级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电力调度楼
6 ．

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邮政楼
、

防灾指挥调度楼
7 ．

藏书超过 10 0 万册 的图书馆
、

书库
8 ．

重要的办公楼
、

科研楼
、

档案楼
9 ．

建筑高度超过 50 m 的教学楼和普通 的旅馆
、

办公楼
、

科
研楼 、

档案楼等

≤ 5 0 30 30 15 5

>
50 30 4 O 15 5

注 ： 1 建筑高度不超过 50 m ，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超过 2 0 l／s ，

且设有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物
，

其室内
、

外消防

用水量可按本表减少 5 L／s 。

2 增设的消防软管卷盘设备
，

其用水量可不计入 消防用水量
。

8 易燃
、

可燃材料露天
、

半露天堆场
，

可燃气体储罐或储罐区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

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9 的规定
。

表 7
．

1
．

2
—

9 堆场
、

储罐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名称 总储量或总容量 消防用水量 ( I／s )

粮食 (t)

土圆囤

30 ～

5 0 0 15

5 0 1 ～

5 0 0 0 2 5

50 O 1 ～

2 0 0 0 0 4 0

>
2 0 O 0 0 4 5

席芙囤

30 ～

5 0 0 2 0

50 1 ～

5 O 0 0 3 5

50 0 1 ～

2 0 0 0 0 5 0

棉 、

麻
、

毛
、

化纤百货 (t )

10 ～

5 0 0 2 O

5 0 1 ～

10 0 0 3 5

10 0 1 ～

5 0 0 o 5 0

稻草 、

麦秸
、

芦苇等易燃材料 (t)

5 O ～

5 0 0 2 0

5 0 1 ～

5 O 0 0 35

5 O 0 1 ～

10 o 0 0 5 0

>
1O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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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1
．

2
—

9

名称 总储量或总容量 消防用水量 (L／s )

木材等可燃材料 (m 。)

5 O ～

10 O 0 2 0

1O O 1 ～

5 O O O 3 O

5 0 0 l ～

10 0 0 0 4 5

>
10 0 0 0 5 5

煤和焦炭 (t)

10 0 ～

5 0 0 0 15

>
50 0 0 20

可 燃气体储罐或储罐区 (m 。)

5 0 l ～

10 0 0 0 15

10 0 0 1 ～

5 0 0 0 0 2 0

5 O O O 1 ～

10 O 0 0 0 2 5

lO 0 0 0 l ～

2 O O 0 0 0 30

>
2 O O O 0 0 3 5

9
当民用建筑物地下室为汽车库或人防工 程时

，

其室内外消火栓用水量应根据表 7
．

1
．

2
—

3
～

表
7 ．

1
．

2
—

6
、

表 7
．

1
．

2
—

8
、

表 7
．

1
．

2
—

9 综合确定
，

并取其中最大值作为消火栓设计用水量
。

7 ．

1
．

3 消火栓的选用和布置
1 室外消火栓的选用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室外消火栓宜采用地上式
，

当采用地下式消火栓时
，

应有明显标志
。

室外地上式消火栓应有
一

个直径为 15 0 m m 或 1OHD m m 和两个直径为 6 5 m m 的栓 口 。

室外地下式消火栓应有直径为 10 0 m m 和 6 5 m m

的栓 口各
一

个
。

冬季结冰地区宜采用干式地上室外消火栓
，

严寒地区可采用消防水鹤
。

2 ) 城市
、

居住区 的室外消火栓应根据消火栓的保护半径和间距 布置
。

建筑物的室外消火栓的数量
应按室外消防用水量经计算确定

，

并符合消火栓保护半径和问距要求
。

每个室外消火栓的用水量应按
10 ～

l5 L／s 计算
。

与保护对象的距离在 5
～

4 0 m 范围内的市政消火栓
，

可计入室外消火栓的数量内
。

3 ) 室外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 0 m ，

问距不应大于 12 O m 。

4 ) 室外消火栓距路边不应大于 2 m ，

距房屋外墙不宜小于 5 m 。

5 ) 当建筑物在市政消火栓保护半径 l5 0 m 以内
，

且 消防用水量不超过 15 L ／s 时
，

可不设建筑物室

外消火栓 。

6 ) 室外消火栓应沿高层建筑周围均匀布置
，

并不宜集中布置在建筑物的
一

侧
。

7 ) 人防工 程的室外消火栓距人防工 程出入 口 不宜小于 5 m 。

8 ) 停车场的室外消火栓宜沿停车场周边设置
，

且 距 离最近
一

排汽车不宜小于 7 m ，

距加油站或油

库不宜小于 15 m 。

9 ) 室外消火栓应设置在便于消防车使用的地点
。

1 0 ) 室外消火栓应沿道路设置
。

当道路宽度大于 6 0 m 时
，

宜在道路两边设置消火栓
，

并宜靠近十

字路 口 。

1 1 ) 严寒地区消防用水量较大的商务区可设置水鹤等辅助消防给水设施
，

其布置间距宜为 10 0 0 m ，

接消防水鹤的市政给水管的管径不宜小于 D N 2 0 0 。

1 2 ) 建筑的室外消火栓
、

阀门
、

消防水泵接合器等设置地点应设置永久性固定标识
。

2 室内消火栓的选用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室内消火栓应采用 S N 6 5 消火栓
，

并配置长度不超过 2 5 m 的水龙带
，

其水枪和消防软管卷盘的

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室内消火栓设计用水量不小于 10 L ／s 时
，

配 叫 9 m m 或 咖16 m m 的水枪 ；

②室内消火栓设计用水量小于 1O I|／s 时
，

配 咖13 m m 的水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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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消防软管卷盘胶管的内径宜采用 西2 5 m m ，

长度为 3 0 m ，

并配有 西6 m m 的水枪
。

2 ) 除无可燃物的设备层外
，

设有消防给水的建筑物
，

其各层均应设置室 内消火栓
。

3 ) 消火栓的设置位置 ：

①室内消火栓应设在楼梯附近 、

走道等明显和易于取用的地点 ；

②大房间或大空问消火栓应首先考虑设置在疏散门的附近
，

不应设置在死角位置 ；

③汽车库内消火栓的设置应不影响汽车的通行和车位的设置
，

且 不应影响消火栓的开启 ；

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消火栓可设置在楼梯问休息平台
。

4 ) 单元式
、

塔式住宅的消火栓宜设置在楼梯问的首层和各层楼层休息平台上
，

当设 2 根消防竖管

确有困难时 ，

可设 1 根消防竖管
，

但必须采用双阀双 出 口 消火栓 ； 当层数超过 18 层时必须设置双立管
。

干式消火栓竖管应在首层靠出口部位设置便于消防车供水的快速接 口和止回阀
。

5 ) 设有屋顶直升机停机坪的公共建筑
，

应在停机坪出人 口 处或非用电设备机房处设置消火栓
，

且

距停机坪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5
．

0 m 。

6 ) 栓 口离地面或操作基面高度宜为 1
．

1 m ，

其出水方向宜向下或与设置消火栓 的墙面成 9 0 。

角 ； 栓
口与消火栓箱内边缘的距离不应影 响消防水带的连接

。

7 ) 消防电梯前室应设室内消火栓
，

且该消火栓可作为普通室内消火栓使用并计算在布置数量范围
内。

8 ) 冷库的室内消火栓应设在常温穿堂或楼梯问内
。

9 ) 设有室内消火栓的多层建筑
，

如为平屋顶时宜在屋顶设
一

个装有压力显示装置的试验和检查用
消火栓 ； 高层建筑的屋顶应设

一

个装有压力显示装置的检查用的消火栓 ； 采暖地区可设在顶层出口处或

水箱问内。

1 0 ) 高层民用建筑
、

设有空气调节系统的旅馆
、

办公楼
，

以及超过 15 0 0 个座位的剧院
、

会堂
，

其
闷顶内安装有面灯部位的马道宜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

1 1 ) 高级旅馆
、

重要的办公楼
、 一

类建筑的商业楼
、

展览楼
、

综合楼等和建筑高度超过 10 O m 的其

它高层建筑 ，

应设消防卷盘
，

其用水量可不计入 消防用水总量
。

1 2 ) 室内消火栓的布置
，

应保证有两支相邻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室 内任何部位
。

但建筑高度
小于或等于 2 4 m 时

，

且体积小于或等于 5 0 0 0 m 。 的多层仓库
，

以及 Ⅳ类汽车库及 Ⅲ
、

Ⅳ类修车库
，

可采

用
一

支水枪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

1 3 ) 室内消火栓的布置间距应根据相邻两支水枪同时到达室内任何部位为原则
，

经计算确定
。

①高层厂房 (仓库) 、

高架仓库
、

高层民用建筑
、

人防工 程
、

高层汽车库和地下汽车库室内消火栓
的间距不应超过 3 0 m ；

②单层汽车库 、

其他单层和多层建筑
、

人防工 程
、

高层建筑裙房室内消火栓 的间距不应超过 5 0 m 。

③消防软管卷盘的间距应保证有
一

股水流到达室内地面任何部位
，

消防软管卷盘的安装高度应便于

取用 。

1 4 ) 水枪的充实水柱长度应由计算确定
，

一

般不应小于 7 m ，

但甲
、

乙类厂房
、

层数超过 6 层的公

共建筑和层数超过 4 层的厂房 (仓库)
、

人防工 程
、

车库和建筑高度不超过 10 0 m 的高层建筑
，

不应小

于 l0 m ； 高层厂房 (仓库 )
、

高架仓库和体积大于 2 5 0 0 0 m 。 的商店
、

体育馆
、

影剧院
、

会堂
、

展 览建

筑 ，

车站
、

码头
、

机场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10 0 m 的高层建筑
，

水枪的充实水柱不应小于 13 m 。

1 5 ) 消火栓栓 口的静水压力不应大于 1
．

0 0 M P a ，

当大于 1
．

O 0 M P a 时
，

应采取分区给水系统
。

消火
栓栓 口的出水压力大于 0

．

5 0 M P a 时
，

应采取减压措施
。

1 6 ) 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的每个消火栓处应设直接启动消防水泵的按钮
，

并应设有保护按钮的设施
，

但当消防水泵房设置可靠的自动启动装置时多层建筑消火栓处可不设置直接启泵按钮
。

1 7 ) 室内消火栓的保护半径可按下式计算 ：

尺 = 南￡． + L
。

( m ) (7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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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尺
— —

消火栓保护半径 (m ) ；

矗 — —

水带弯曲折减系数
，

宜根据水带转弯数量取 0
．

8
～

0
．

9 ；

，J。
— —

水龙带长度 (m ) ；

，J
。 — —

水枪充实水柱长度在平面上 的投影长度 (m )
。

当水枪倾角为 4 5 。

时
，

L
。 =

0
．

7 1 s 。；

s 。
— —

水枪充实水柱长度 (m )
。

7 ．

1
．

4 消火栓给水管网
1 室外消火栓给水管网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室外消防给水管网应布置成环状
，

当室外消防用水量不超过 15 L ／s 时
，

可布置成枝状
。

2 ) 环状管网的进水管不应少于两条
，

并宜从两条市政给水管道引入
，

当其中
一

条进水管发生故障
时 ，

其余进水管应仍能保证全部消防用水量 ； 枝状管网的进水管不应少于
一

条
，

其进水管应能满足全部

消防用水量 。

3 ) 环状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
，

每段内消火栓的数量不宜超过 5 个
，

并应在节点处设置阀

门 。

4 ) 消防给水管道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 阀门井和泄水设施
。

阀门井间距根据管道直径确定
，

当管径
不大于 D N 7 0 0 时

，

不宜大于 2 0 O m ； 当管径为 D N 7 0 0
～

D N 14 0 0 时
，

不宜大于 4 o 0 m 。

5 ) 室外消防给水管道 的最小直径不应小于 D N l0 0 。

6 ) 管网最高点处宜设置 自动排气阀
。

2 室内消火栓给水管网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下列场所 的室 内消火栓给水管 网应布置成环状管网 ：

①高层民用和工 业建筑 ；

②人防工 程
、

汽车库及修车库
、

多层民用和工 业建筑当室内消火栓超过 10 个
，

且室 内消防用水量

大于 15 L ／s 时 ；

③当多层建筑的室内消火栓给水由室外给水供水时
，

其管网可自成环
，

也可与室外消防管道连接成

环 。

2 ) 下列场所 的室 内消火栓给水管 网可布置成枝状管网 ：

人防工 程
、

汽车库及修车库
、

多层民用和工 业建筑当室内消火栓不超过 10 个
，

且 室 内消防用水量

不大于 l5 L ／s 时
。

3 ) 多层建筑室内消火栓超过 l0 个且 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15 L ／s 时
，

其消防给水管道应连成环状
，

且 至少应有两条进水管与室外管网或消防水泵连接
。

当其中
一

条进水管发生事故时
，

其余的进水管应仍

能供应全部消防用水量 。

高层建筑室内消火栓给水环状管网的进水管和区域高压或 I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的引入管不应少于 2

根 ，

当其中
一

根发生故障时
，

其余的进水管或引入管应能保证消防用水量和水压的要求
。

室内消防竖管的直径应按通过的流量经计算确定 ，

但不应小于 10 0 m m 。

4 ) 高层建筑消防竖管的布置
，

应保证同层相邻两个消火栓的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被保护范围

内的任何部位 。

5 ) 多层建筑的室 内消防给水系统宜与生活
、

生产给水系统分开设置
，

高层建筑的室内消防给水系

统应与生活
、

生产给水系统分开设置
。

6 ) 多层建筑室内消火栓给水管网宜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管网分开设置 ； 当合用消防泵时
，

供水

管路应在报警阀前分开设置 ；

高层建筑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应与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分开设置
。

当确有困难时
，

可合用消防给水

泵 ，

但必须在报警阀之前分开
。

7 ) 当生产
、

生活用水量达到最大时
、

且市政给水管道仍能满足室内外消防用水量时
，

室内消防泵

进水管宜直接从市政管道取水 (需征得当地市政部门同意) 。

进水管上设置的计量设备不应降低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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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水能力 。

8 ) 冬季结冰地区非采暖建筑物的室内消火栓
，

可采用干式 系统
，

但应在进水管上设 干式报警阀
，

管道最高处应设 自动排气阀 。

9 ) 室内消防给水管道为环状管网时
，

应采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
。

高层建筑应保证检修管道时关
闭停用的竖管不超过 1 根

，

当竖管超过 4 根时
，

可关闭不相邻的 2 根 ； 高层建筑裙房及多层建筑室内消
防给水管道应采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

，

室内消防给水管道上阀门的布置应保证检修管道时关闭的竖管

不超过 1 根
，

但设置的竖管超过 3 根时
，

可关闭 2 根
。

阀门应常开
，

并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或信号
。

1 0 ) 室内消防环状管网上阀门的设置
，

除满足上述相关要求外
，

还应 符合下述原则设置 ： 应在每

根立管上下两端与供水干管相连处设置阀门 ； 水平环状管网干管宜按防火分区设置阀门
，

且 阀门问同层
消火栓的数量不超过 5 个 (不含两端设有阀门的立管上连接的消火栓) ； 任何情况下关闭阀门应使每个

防火分区至少有
一

个消火栓能正常使用
。

1 1 ) 除下列情况外不应采用双阀双出口型消火栓
，

并禁止采用单阀双 出 口型消火栓
。

①18 层及 18 层以下
，

单元式住宅和每层不超过 8 户且建筑面积不超过 6 50 m 。 的塔式住宅
，

当设两

根消防竖管有困难时 ，

可设
一

根竖管
，

但必须采用双 阀双 出 口型消火栓
。

②条形建筑的尽端可采用单立管连接的双 阀双 出 口型消火栓
，

但要征得当地消防部门许可
。

③必须采用双阀双出口型消火栓 的地方
，

宜采用双立管双消火栓
，

消火栓分别接 自不同立管
。

1 2 ) 消防给水立管最高点处宜设置 自动排气阀
。

1 3 ) 干式消火栓系统是采用于式报警阀控制的自动消火栓系统
，

其报警阀后的管道充水时间不应

大于 5 m in 。

7 ．

1
．

5 水力计算
1 消火栓水枪充实水柱长度可按下式计算 ：

H ，
一

H
．

3 L =
— —

l_
— — 一

一

S ln d

式中 s 。
— —

水枪的充实水柱长度 (m )
，

见第 7
．

1
．

3 条第 2 款第 14 项的要求 ；

且 — —

室内最高着火点离地面高度 (m ) ；

H — —

水枪喷嘴离地面高度 (m )
，

一

般为 1 m ；

d — —

水枪上倾角 (
。

)
，

一

般为 4 5 。 ，

最大不应超过 6 O 。 。

2 室内消火栓栓 口的最低水压按下式计算 ：

r J2 ．

Ⅳ；h = ^ d + 日 q + Ⅳ
。k = 4 d L d q五+ 等

+ 日
。k

式中 日
。。

— —

消火栓栓 口 的最低水压 (0
．

0 10 M P a ) ；

九。
— —

消防水带的水头损失 (0
．

O 10 M P a ) ；

以
— —

水枪喷嘴造成
一

定长度的充实水柱所需水压 (0
．

0 l0 M P a )
，

见表 7
．

1
．

5
—

3 ；

4 ，，
— —

水带的比阻
，

见表 7
．

1
．

5
—

1 ；

乙 — —

水带的长度 (m ) ；

g 。。
— —

水枪喷嘴射出流量 (I／s )
，

见表 7
．

1
．

5
—

3 ；

启 — —

水枪水流特性系数
，

见表 7
．

1
。

5
—

2 ；

日 。。
— —

消火栓栓口水头损失
，

宜取 O
．

0 2 M P a 。

表 7
．

1
．

5
—

1 水带的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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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

5
—

2 水枪水流特性系数值

喷嘴直径 (m m ) 13 16 19 2 2 2 5

B 值 0
．

34 6 O
．

7 9 3 1．57 7 2
．

8 34 4 ．

7 2 7

表 7
．

1
．

5
—

3 水枪充实水柱
、

压 力和流 量

s 。

充实水柱

(O ．

0 1 M P a )

不 同水枪直径的压力和流量

13 16 19

H 。

压力

(0
．

O 10 M P a )

q ；h 流量

(L ／s )

H 。

压力

(0
．

0 l0 M P a )

q 。。流量

(L／s )

H 。

压力

(0
．

0 1O M P a )

q 。。流量

(L ／s )

6 8
．

1 1
．

7 8 2
．

5 7 ．

5 3
．

5

7 9 ．

6 1
．

8 9
．

2 2
．

7 9
．

O 3
．

8

8 1 1 ．

2 2
．

0 l0
．

5 2
．

9 l0
．

5 4
．

1

9 13 2
．

1 12
．

5 3
．

1 12 4
．

3

10 15 2
．

3 14 3
．

3 13 ．

5 4
．

6

1 l 17 2 ．

4 16 3
．

5 15 4 ．

9

12 19 2 ．

6 17
．

5 3
．

8 17 5
．

2

12 ．

5 2 1
．

5 2
．

7 l9
．

5 4
．

0 18
．

5 5
．

4

13 2 4 2 ．

9 2 2 4
．

2 20 ．

5 5
．

7

13 ．

5 2 6
．

5 3
．

0 24 4
．

4 2 2 ．

5 6
．

0

14 2 9 ．

6 3
．

2 2 6
．

5 4
．

6 2 4
．

5 6
．

2

15 3 3 3 ．

4 2 9 4
．

8 2 7 6 ．

5

15 ．

5 37 3
．

6 3 2 5 ．

1 2 9
．

5 6
．

8

16 4 1 ．

5 3
．

8 35
．

5 5
．

3 32
．

5 7
．

1

17 4 7 4 ．

0 3 9
．

5 5
．

6 3 3
．

5 7
．

5

3
消火栓栓 口动压 的减压计算

1 ) 消火栓栓 口处的出水动压超过 0
．

5 0 M P a 时
，

可在消火栓栓 口处加设不锈钢减压孔板或采用减压

稳压消火栓 ，

消除消火栓栓口处的剩余水头
。

2 ) 减压孔板应设置在消火栓 出水 口处
，

其水头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

耻 ㈨ 6 [等篱
一

·]
。

丢
式中 日。

卢

d

D

∥

q ，

g

消火栓与孔板组合水头损失 (0
．

0 1O M P a )
，

可参照表 7
．

1
．

5
—

4 取值 ；

相对孑L径 ，

卢
=

吾
；

孔板孔径 ( m m ) ；

消火栓管内径 (m m )
，

应根据产品确定
，

当无资料时 D N 6 5 宜按管内径为 6 8 m m 计算 ；

管内流速 (。1／。) ； Ⅳ ：

墨
× lo 。 ，

刀 工，

水流通过孔板流量 (L ／s ) ；

重力加速度 (9
．

8 m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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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

5
—

4 消火栓栓 口处安装孔板组合水头损失值 ％ (M P a )

消火栓型号 S N 50 S N 6 5

流量 q 。

(I／s ) 2
．

5 5
．

0

孑L板孑L径 d ( m m )

l2 0 ．

6 57 6

14 0 ．

34 5 8

16 0 。

19 6 6 0
．

8 3 6 1

18 0 ．

1 18 5 0
．

5 1 13

2 0 0 ．

0 7 6 0
．

3 27 6

2 2 0 ．

0 4 87 0
．

2 180

2 4 O ．

0 3 2 6 0
．

14 9 5

2 6 0 ．

10 5 0

2 8 O ．

0 7 5 3

30 O ．

0 54 9

32 0 ．

0 4 0 6

3 ) 减压稳压消火栓应采用栓后压力稳定
、

不堵塞的减压稳压消火栓
。

4 ) 为使消火栓保护距离具有可延展性
，

减压型 (减压孔板或减压稳压) 消火栓栓 口处的动压力不

宜小于 0
．

4 5 M P a ，

并采用屋顶消防水箱供水工 况进行压力复核
。

4 消火栓管网水力计算
1 ) 室外消火栓管网：

①室外消火栓管网应根据其枝状或环状管网的进行水力计算 ；

②当与生产生活合用时
，

应根据生产生活和消防时两个工 况进行计算
，

并校核生产生活供水工 况时

给水管道流速不应小于 0
．

6 rn／s 。

2 ) 室内消火栓管网 ：

①室内消火栓管网的水力计算宜把消火栓管网简化为枝状管网计算
。

②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的竖管流量应根据第 7
．

1
．

4 条第 2 款的规定最大可关闭竖管数量时
，

剩余
一

组最不利的竖管 ，

并由这
一

组竖管平均分摊消火栓用水量
，

但每根计算竖管的流量不应小于表 7
．

1
．

2
—

4 和表 7
．

1
．

2
—

8 中规定的竖管最小流量
。

③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横干管 的流量应为消火栓用水量
。

3 ) 消火栓管网水头损失见第 7
．

2
．

16 条的内容
，

也可参见第 2 章的有关内容
。

局部水头损失可按沿

程水头损失的 2 0 ％ 计
，

也可采用当量长度计算法计算
。

7 ．

1
．

6 消防炮
消防炮按喷射介质可分为水炮 、

泡沫炮和干粉炮等 3 种基本类型
。

根据第 7
．

1 节或第 7
．

2 节 的要求应设置室 内消火栓或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
，

但因建构筑物高度
、

建筑结构整体性或火灾扑救的难度等综合原因 ，

而无法设置室内消火栓或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

可使用

消防炮 。

民用建筑室内代替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消防炮应选用数控消防炮或自动消防炮
。

其他场所可采用远

控消防炮和人工 手动消防炮 (带架水枪)
。

1 自动消防炮的组成和原理
1 ) 自动 (数控 ) 消防炮系统由电动消防炮和控制器两部分组成

。

①电动消防炮 ： 火灾探测系统 自动控制电动消防炮的电动机
，

使消防炮自动移动
，

瞄准火源
，

准确

将水喷射到着火点 。

②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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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控制器包括定位器
、

控制主机
、

解码器
、

控制盘等部件和装置
。

b 定位器安装在消防炮炮体上
，

能向控制主机提供现场的有效火灾和空间定位信号
，

如红外视频

信号和彩色视频信号等 。

c

控制主机 ： 接受定位器提供的信号
，

控制解码器驱动消防炮扫描并确定着火点
。

d 解码器 ： 根据控制主机的指令驱动消防炮转动
。

e

控制盘 ： 具备全 自动和半 自动两种控制功能
，

可 以通过手动按钮启动消防炮 电动阀出水
。

2 ) 自动 (数控) 消防炮系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工 作方式
。

①自动方式 ：

a

控制主机接收到火灾报警系统的火警信号后
，

向解码器发出控制指令
，

驱动消防炮扫描着火点
，

确定着火点方向后 ，

调整消防炮的仰角对准着火点
，

并提醒值班人员确认
。

b 值班人员确认后
，

系统 自动或值班人员手动开启相应电动阀定点喷洒灭火剂灭火
。

c

前端水流指示器及水泵房压力继电器的反馈信号均在控制室操作台上显示
。

警报结束后
，

自动

(手动) 关闭消防水泵及相应消防电动阀 。

②手动方式 ： 值班人员也可 以手动操作消防炮远控灭火
，

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 ：

a

值班人员在控制室通过监控系统发现着火点
，

操作控制盘控制消防炮对准着火点
，

启动消防水

泵和消防电动阀 ，

喷水灭火
。

b 现场人员发现着火点
，

按下手动报警按钮
，

控制室接到报警信号后
，

由值班人员操作消防炮对

准着火点 ，

启动消防水泵和消防电动阀
，

喷水灭火
。

2 消防炮的适用场所
1 ) 水炮系统适用于

一

般固体可燃物火灾场所 ； 泡沫炮系统适用于甲
、

乙
、

丙类液体火灾
、

固体可

燃物火灾场所 ； 干粉炮适用于液化石油气
、

天然气等可燃气体火灾
。

2 ) 当建筑面积大于 3 0 0 O m 。 且 无 法采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展览厅
、

体育馆观众厅等人员密集场
所 ，

建筑面积大于 5 0 (】0 m 。 且无法采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丙类厂房
，

宜设置固定消防炮等灭火系统
。

3 火灾延续时间
水炮系统灭火及冷却用水的连续供给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扑救室内火灾的灭火用水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
．

0 h ；

②扑救室外火灾的灭火用水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2
．

0 h 。

4 设计水量
1 ) 扑救室内一

般固体物质火灾的供给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

其用水量宜按两 门水炮 的

水射流 同时到达防护 区任 一

部位的要求计算
。

2 ) 民用建筑用水量应不小于 4 O L ／s 。

3 ) 工 业建筑用水量应不小于 6 0 L／s 。

4 ) 根据保护对象确定选用水炮
、

泡沫炮
、

干粉炮或复合炮 (两用或三 用炮 )
。

5 ) 根据保护对象的大小及有关规范计算出灭火剂 (水
、

泡沫或干粉) 所需的流量
。

6 ) 根据流量值确定消防炮的型号
。

7 ) 当消防炮设计压力与产品额定工 作压力不同时
，

应在产品规定的工 作压力范围内选用
，

其设计

压力和设计流量按式 (7 ．

1
．

6
—

1 ) 和式 (7
．

1
．

6
—

2 ) 计算
。

①设计流量可按下式确定 ：

” ‰

√每
式中 Q 。

— —

水炮的设计流量 (I／s ) ；

g 。
— —

水炮的额定流量 (1／s ) ；

P 。
— —

水炮的设计工 作压力 (M P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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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

水炮的额定工 作压力 (M P a )
。

②设计射程可按下式确定 ：

” 比

√毒
式中 D

。
— —

水炮的设计射程 (m ) ；

D 。
— —

水炮在额定工 作压力时的射程 (m )
。

8 ) 根据已算出的流量和消防炮入 口处的工 作压力
，

根据产品确定所选型号消防炮的射程
，

室外布

置的水炮的射程应按产品射程指标值的 9 0 ％ 作为设计参数
。

9 ) 除电动驱动外
，

可根据有关 的要求和规定选择 的其它控制方式的消防炮
，

如液压驱动和气动驱
动等 。

5 布置
1 ) 根据所选消防炮的射程 (保护半径) 及射高来确定被保护区所 需消防炮的数量

。

2 ) 室内大空间建筑物内消防炮的布置高度应保证消防炮的射程不受建筑物屋盖或者其上部建筑构
件的影响 ，

并应能使两门水炮的水射流同时到达被保护区域的任
一

部位
。

3 ) 设置的消防炮平台其结构强度应能承受消防炮的喷射反力
，

并能满足消防炮正 常使用的要求
。

4 ) 安装在消防炮塔和平台上的消防炮的俯角不宜大于 5 0 。 ； 安装在多平台消防炮塔的低位消防炮
的水平回转角不宜大于 2 2 0 。 。

5 ) 室内配置的消防炮的俯角和水平回转角应满足使用要求并根据产品确定
，

当无数据时可参考消
防水炮的俯角不宜大于 8 5 。 ，

水平回转角不宜大于 3 4 5 。 ，

但悬挂水炮可 3 6 0 。

旋转
。

6 ) 在室内配置的消防水炮宜具有直流
一

喷雾的无级转换功能
。

7 ) 室外消防炮的布置应能使消防炮的射流完全覆盖被保护场所及被保护物
，

且应满足灭火强度及
冷却强度的要求 。

①消防炮应设置在被保护场所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方向；

②当灭火对象高度较高
、

面积较大时
，

或在消防炮的射流受到较高大障碍物的阻挡时
，

应设置消防

炮塔 。

6 管网和水力计算
1 ) 消防炮给水系统的管网应为环状管网

。

2 ) 管网计算时宜简化为枝状管网
。

3 ) 水力计算见第 7
．

1
．

5 条第 4 款的有关内容
。

7 ．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7 ．

2
．

1 设置场所及原则
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在人员密集

、

不易疏散
、

外部增援灭火与救生较困难
、

性质重要或火灾危

险性较大的场所中设置 。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适用于存在较多下列物品的场所 ：

1 ) 遇水发生爆炸或加速燃烧的物品 ；

2 ) 遇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或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物品 ；

3 ) 洒水将导致喷溅或沸溢的液体
。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系统选型
，

应根据设置场所的火灾特点或环境条件确定
，

露天场所不宜采
用闭式系统 。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闭式喷头或启动系统的火灾探测器
，

应能有效探测初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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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湿式系统
、

干式系统应在开放
一

只喷头后 自动启动 ； 预作用系统
、

雨淋系统应在火灾 自动报警

系统报警后 自动启动 ；

3 ) 作用面积内开放的喷头
，

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设计选定的强度持续喷水 ；

4 ) 喷头洒水时
，

应均匀分布
，

且 不应受阻挡
。

7 ．

2
．

2 系统类型和选择
1 系统分类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从喷头的开启形式可分为闭式喷头系统和开式喷头系统 ； 从报警

阀的形式可分为湿式系统 、

干式系统
、

预作用系统和雨淋系统等 ； 从对保护对象的功能又可分为暴露防
护型 (水幕或冷却等) 和控灭火 型 ； 从喷头型式又 可分为普通型喷头和洒水型喷头

、

大水滴型喷头和
E s F R 型喷头等

，

还可分为泡沫系统和泡沫喷淋联用系统等
。

2 系统类型选择 ：

1 ) 环境温度不低于 4 ℃ ，

且不高于 7 0 ℃ 的场所应采用湿式系统
。

2 ) 环境温度低于 4 ℃
，

或高于 7 0 。C 的场所应采用干式系统
，

如冬季结冰地 区不采暖地下车库和库
房等 ； 当局部区域时采取防冻措施后仍可采用湿式系统

。

3 ) 具有下列要求之
一

的场所应采用预作用系统 ：

①系统处于准工 作状态时
，

严禁管道漏水
，

如贵重物品用房和计算机房等 ；

②严禁系统误喷 ，

如棉花和烟草库房等 ；

③替代干式系统 。

4 ) 灭火后必须及时停止喷水的场所
，

应采用重复启闭预作用系统
。

5 ) 具有下列条件之
一

的场所
，

应采用雨淋系统 ：

①火灾的水平蔓延速度快 、

闭式喷头的开放不能及时使喷水有效覆盖着火区域
，

如舞台幕布和葡萄

架等 ；

②民用建筑和工 业厂房室 内空 间高度超过 12 m ，

库房不设置架 内置喷头时室 内空间高度超过 9 m ，

采用快速响应早期抑制喷头的仓库不设置架 内置喷头时室内空间高度超过 l3
．

5 m 时
，

且必须迅速扑救

初期火灾 ；

③严重危险级 Ⅱ级
。

6 ) 符合规定条件的仓库
，

当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

宜采用快速响应早期抑制喷头
，

并宜采用

湿式系统 。

7 ) 存在较多易燃液体的场所
，

宜按下列方式之
一

采用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 ：

①采用泡沫灭火剂强化闭式系统性能 ；

②雨淋系统前期喷水控火
，

后期喷泡沫强化灭火效能 ；

③雨淋系统前期喷泡沫灭火
，

后期喷水冷却防止复燃
。

系统中泡沫灭火剂的选型 、

储存及相关设备的配置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倍数泡沫灭火 系统

设计规范》 G B 5 0 15 1 的规定
。

8 ) 建筑物中保护局部场所的干式系统
、

预作用系统
、

雨淋系统
、

水喷雾系统
、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

用系统 ，

可 串联接入 同
一

建筑物内湿式系统
，

并应与其配水干管连接
。

9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有下列组件
、

配件和设施 ：

①应设有洒水喷头 、

水流指示器
、

报警阀组
、

压力开关等组件和末端试水装置 以及管道
、

供水设施 ；

②控制管道静压 的区段宜分 区供水或设减压 阀
，

控制管道动压的区段 宜设减压孔板或节流管 ；

③应设有泄水阀 (或泄水口 )
、

排气阀 (或排气 口 ) 和排污 口 ；

④干式系统和预作用系统的配水管道应设快速排气阀
。

有压充气管道的快速排气阀入 口前应设电动阀
。

1 0 ) 防护冷却水幕应直接将水喷向被保护对象 ； 防火分隔水幕不宜用于尺寸超过 l5 m (宽 ) × 8 m

(高 ) 的开 口 (舞台 口除外)
。

7 。

2
．

3 湿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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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大小
1 ) 湿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一

个报警阀控制的喷头数不宜大于 8 0 0 只 ；

2 ) 对于中
、

轻危险等级场所
， 一

个报警阀在同
一

层的保护面积限制为不大于 5 O 0 0 m 。；

3 ) 在宾馆
、

公共娱乐场所等保护生命安全的场所
， 一

个报警阀在任何
一

层的控制的喷头数不宜大

于 2 0 0 只
。

2 湿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适用于各种形式的闭式喷头
。

7 ．

2
．

4 干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系统大小
1 ) 干式系统

一

个报警阀控制的喷头数不宜大于 5 0 0 只 ；

2 ) 干式系统的配水管道充水时间不宜大于 1 m in ，

报警阀后管道容积见表 7
．

2
．

4
一

l ，

在工 程实践中
一

般 一

个报警阀控制的配水管道的容积宜在 15 O 0 L 以内
，

大于 15 0 0 L 应设加速器
，

且 最大容积不宜超过
30 0 0 L ．

表 7
．

2
．

4
—

1 干系统报警阀后管道 系统最大允许容积

危险等级 轻危险 中危 I 中危 Ⅱ 严重 I 严重 Ⅱ 仓库 I 仓库 Ⅱ 仓库Ⅲ

喷水强度 [【／ (m 。 · m in )] 4 6 8 12 16 12 16 2 0

系统作用面积 (m 。) 2 0 8 2 0 8 2 0 8 3 3 8 3 3 8 2 6 0 3 9 0 3 3 8

设计流量 (T／s ) 13
．

9 2 0
．

8 2 7
．

7 3 6 7
．

6 9 0
．

13 5 2 lo 4 1 12
．

6 7

系统管道容积 (L ) 83 2 12 4 8 16 64 4 0 5 6 54 0 8 3 12 0 6 24 0 6 7 60

注 ： 1 干式系统 的作用 面积为规范规定作用 面积 的 1
．

3 倍 ；

2
为简便起见

，

设计流量是系统作用面积与喷水强度的乘积
。

2 喷头选择
1 ) 干式系统对喷头安装有严格要求

，

安装普通喷头时只能向上安装
，

安装专用干式喷头时可允许

向下安装 。

2 ) E S F R 喷头和快速反应喷头不得应用于干式系统
。

3 空压机
1 ) 供气量 ： 空压机的供气能力应在 3 0 训 n 内使系统报警阀后管道内的气压达到设计要求

。

2 ) 系统管道气压 ： 干式阀是
一

个 比例阀
，

气侧与水侧的面积比为 4 ： 1
～

8 ：1 之间
，

这样气侧与水

侧的气压与水压之比为 1 ：4
～

1 ：8 之间
。

因各生产厂家 的比例不尽相 同
，

设计时应注明
。

当无设计资料

时 ，

可参考表 7
．

2
．

4
—

2 来确定压力
。

表 7
．

2
。

4
—

2 干式报警阀阀后压力与水压力的关系

干式报警

阀比例

8 ：1

最大供水压力 (M P a ) 0
．

4 0 0
．

6 0 O
．

80 1
．

0 0 1
．

20

系统空气压力 (M P a )
最小 0

．

12 0
．

16 0
．

19 0
．

2 3 0
．

2 6

最 大 0
．

19 0
．

2 3 0
．

2 6 0
．

30 0
．

3 3

5 ： 1

最大供水压力 (M P a ) 0
．

3 5 0
．

5 2 0
．

6 9 1
．

0 4 1
．

2 O

系统空气压力 (M P a )
最小 0

．

10 0
．

17 0
．

2 4 0
．

2 8 0
．

2 8

最 大 0
．

17 0
．

2 4 0
．

3 1 0
．

3 5 0
．

3 5

3 ) 空压 机 的控制 ： 空压 机 由系统设 置 的压 力 开关 控 制
，

启泵压 力为系统最小空气压力加
0 ．

O 3 M P a
，

停泵压力为系统最大空气压力减 0
．

o 3 M P a 。

当系统压力低于 系统最小空气压 力加 O
．

0 3 M P a

时 ，

系统低压压力开关应报警
。

4 系统应排尽报警阀后管道内的水
，

但干式报警阀后应有少许密封用水
。

5 加速器用于 D N 8 0
～

D N l5 0 的干式报警 阀
，

额定工 作压力为 1
．

2 M P a ，

适用 的管 网最大气压为
0 ．

4 0 M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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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

5 预作用系统

1 系统控制方式

预作用系统有单气 、

电连锁
、

无连锁和双连锁系统 4 种 自动控制方式
，

我国规范的预作用系统是指

电气单连锁系统 。

1 ) 单连锁系统 (s in g le In te r 1o c k s y s te m )
，

只有探测装置动作时才允许水进入到报警阀后的管道系
统中。

单连锁系统分为气动连锁和电气连锁
。

气动连锁的探测装置采用有压气体
，

电气连锁的探测为火

灾 自动报警系统 ；

2 ) 无连锁系统 (N o n
—

In te rlo c k s y s te m )
，

系统喷头动作时允许水进入到报警阀后的管道中
，

用于

无探测装置的场所 ；

3 ) 双 连锁系统 (D 0 u b le In te r1o c k s y s te m )
，

探测装置和系统喷头都动作时才允许水进入到报警阀后

的管道中 ，

用于严禁误喷的场所
。

4 ) 预作用系统应有 自动控制
、

手动控制和现场应急操作装置
。

5 ) 当采用无连锁
、

单气连锁和双连锁时
，

系统设计参数及要求应符合干式系统的要求
。

2 系统大小
1 ) 预作用系统

一

个报警阀控制的喷头数不宜大于 8 0 0 只 ；

2
) 系统的配水管道充水时间不宜大于 2 m in 。

报警阀后管道容积见表 7
．

2
．

5 ，

在工 程实践中
一

般
一

个报警阀控制配水管道的容积宜在 l5 o 0 L 以内
，

当在正 常的气压下
，

打开末端试水装置在 6 0 s 内出水

时 ，

系统管网的最大容积不宜超过 3 o 0 0 L 。

表 7
．

2
．

5 预作用系统报警 阀后管道 系统最大允许容积

危险等级 轻危险 中危 I 中危 Ⅱ 严重 I 严重 Ⅱ 仓库 I 仓库 Ⅱ 仓库Ⅲ

喷水强度 [I／ (m 。 · m in )： 4 6 8 12 16 12 l6 20

系统作用面积 (m 。) l6 O 16 0 16 O 2 6 0 2 6 0 2 O O 3 o 0 2 6 0

设计流量 (L／s ) 10
．

7 16 2 1
．

3 5 2 6 9
．

3 4 0 80 86
．

7

系 统管道容积 (L ) 12 8 0 19 2 0 2 5 6 0 6 2 4 O 8 3 2 O 4 8O 0 9 6 0 O lO 40 0

注 ： 为简便起见
，

设计流量是系统作用面积与喷水强度的乘积
。

3 喷头选择同干式系统
。

4 空压机
1 ) 供气量 ： 空压机的供气能力应在 3 0 m in 内使管道内的气压达到设计要求

。

2 ) 系统 管 道气 压 ： 预作用系统有压气 体管道内的气压值
，

不 宜小 于 0
．

0 3 M P a ，

且 不 宜 大于
0 ．

0 5 M P a 。

3 ) 空压机由系统设置的压力开关控制
，

启泵压 力为系统最小空气压力加 0
．

o 0 3 M P a ，

停泵压力为

系统最大空气压力减 O
．

0 0 3 M P a 。

当系统压力低于系统最小空气压力加 O
．

0 0 3 M P a 时
，

系统低压压力开

关应报警 。

5 系统应能排尽报警阀后管道内的水
，

但雨淋报警阀后应有少许密封用水
。

6 连锁的预作用系统阀后管道可不充气
，

当系统要求检漏时
，

应为充气系统
。

7 系统控制 ： 当为电气单连锁的预作用系统
，

其系统的控制是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两个探测器动

作后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输出信号
，

打开预作用报警阀的附属电磁阀
，

预作用报警阀启动
，

系统压力开

关动作 ，

直接连锁 自动启动消防泵
。

7 ．

2
．

6 雨淋系统

1 系统控制

雨淋阀的 自动控制有四种方法 。

1 ) 湿式控制方法
，

是通过湿式先导管的闭式喷头受热爆破
，

喷头出水
，

雨淋 阀控制膜室压力下

降 ，

雨淋阀打开
，

压力开关动作 自动启动水泵向系统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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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干式控制方法
，

是通过干式先导管的闭式喷头受热爆破
，

喷头排气系统泄压
，

气动驱动器气侧
压力下降 ，

气动驱动器打开并排水
，

导致雨淋阀控制膜室的水被排走
，

雨淋 阀控制膜室压力下降
，

雨淋

阀打开 ，

压力开关动作 自动启动水泵向系统供水
。

3 ) 电气控制方法
，

由保护区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探测到火灾后发出信号
，

打开雨淋阀的电磁阀
排水 ，

雨淋阀控制膜室压力下降
，

雨淋阀开启
，

压力开关动作 自动启动水泵向系统供水
。

4 ) 易熔金属锁封控制方法
。

5 ) 雨淋系统应有 自动控制
、

手动控制和现场应急操作装置
。

2 系统大小
1 ) 雨淋系统的大小以系统响应时问 3 0

～

4 5 s 为宜
，

对于火药
、

火工 品等燃烧速度极快的场所响应

时间宜为 10 s 。

2 )
一

个雨淋系统的作用面积按规范规定的不同危险等级的作用面积考虑
，

即轻
、

中危险等级作用
面积宜为 16 O m 。 ，

而严重危险等级作用面积为 2 6 0 m 。 ，

但具体大小可根据防护区 的形状而确定
，

对于燃

烧速度较快的舞台幕布和火工 品场所应在分析燃烧速度和燃烧的方向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分区作

用面积 。

3 雨淋系统应采用开式喷头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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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水幕系统
1 系统分类 ： 水幕系统不具备直接灭火的能力

，

而是利用密集 喷洒所形成 的水墙或水帘
，

或配合

防火卷帘等分隔物 ，

阻断烟气和火势的蔓延
，

属于暴露防护系统
。

水幕系统可分为两种类型 。

1 ) 由开式洒水喷头或水幕喷头
、

雨淋报警阀组或感温雨淋阀
，

以及水流报警装置 (水流指示器或
压力开关) 等组成 ，

用于挡烟阻火和冷却分隔物的喷水系统
，

起着防火墙的作用 ；

2 ) 为湿式系统
，

工 程实践中是以加密喷头的形式出现
，

主要用于冷却防火分隔物
，

如防火卷帘的

冷却等 。

2 水幕系统的大小
。

1 ) 防火分隔水幕不宜用于尺寸超过 l5 m (宽 ) × 8 m (高 ) 的开 口 (舞台口除外 )
。

2 ) 对于防护冷却水幕可参考湿式系统或雨淋系统来确定系统大小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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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重复启闭预作用系统

1 系统分类

重复启闭预作用系统是准工 作状态时报警阀后管道充满有压气体
，

火灾扑灭后 自动关阀
、

复燃时再
次开阀喷水的预作用系统

。

该系统有两种形式
， 一

种是喷头具有 自动重复启闭功能 ； 另
一

种是系统通过

烟 、

温感传感器控制系统的控制阀
，

来实现系统的重复启闭的功能
。

我国规范认可的是后
一

种
。

2 适用范围
1 ) 灭火后必须及时停止喷水的场所

。

2 ) 用于防止灭火后进
一

步增加水渍损失的场所
，

如计算机房
、

棉花仓库以及 烟草仓库等
。

3 其他同预作用系统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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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灭火系统
1 系统分类
1 ) 从喷泡沫先后可分为先喷泡沫后喷水或先喷水后喷泡沫两种类型

。

2 ) 从报警阀的形式上可分为雨淋
一

泡沫系统 ； 干式
一

泡沫系统 ； 预作用
一

泡沫系统 ； 水喷雾
一

泡

沫系统 ； 湿式
一

泡沫系统等 5 种类型
。

2 系统大小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的大小可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湿式
、

干式
、

预作用
、

雨淋
、

水喷雾等系

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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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范围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是 比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更高级的系统
，

可应用于 A 类固体火灾
、

B 类易燃

液体火灾 、

c 类气体火灾的扑灭
。

当保护场所中含有可燃液体时 ，

宜采用 自动喷水
一

泡沫灭火系统
，

如地下汽车库
、

含有少量易燃液

体的燃油锅炉房和柴油发电机房等
。

’

7 ．

2
．

1 0 危险等级的划分和设置场所
设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 ，

应根据其用途
、

容纳物品的火灾荷载及室内空间条件等因素
，

在分析火

灾特点和热气流驱动喷头开放及喷水到位的难易程度后确定
。

见表 7
．

2
．

10
—

1
，

也可按照表 7
．

2
．

1O
一

2

来判断 。

表 7
．

2
．

1 0
—

1 设置场所火灾危险等级举例

火灾危险等级 设置场所举例

轻危险级 建筑高度为 2 4 m 及 以下的旅馆
、

办公楼 ； 仅在走道设置闭式 系统的建筑等
。

中
危
险
级

I
级

1 ) 高层民用建筑 ： 旅馆
、

办公楼
、

综合楼
、

邮政楼
、

金融 电信楼
、

指挥调度楼
、

广播 电视楼 (塔

等 )

2 ) 公共建筑 (含单
、

多
、

高层) ： 医院
、

疗养院； 图书馆 (书库除外)
、

档案馆
、

展览馆 (厅 ) ； 影

剧院 、

音乐厅和礼堂 (舞台除外) 及其他娱乐场所 ； 火车站和飞机场及码头的建筑 ； 总建筑面积

小于 5 o 00 m 。 的商场
、

总建筑面积小于 1o o 0 m 。 的地下商场等
3 ) 文化遗产建筑 ： 木结构古建筑

、

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等
4 ) 工 业建筑 ： 食品

、

家用电器
、

玻璃制品等工 厂 的备料与生产车间等 ； 冷藏库
、

钢屋架等建筑构件

Ⅱ
级

1 ) 民用建筑 ： 书库
、

舞台 (葡萄架除外)
、

汽车停车场
、

总建筑面积 5 0 00 m 。 及以上的商场
、

总建筑

面积 10 0 O m 。 及以上的地下商场
、

净空高度不超过 8 m 、

物品高度不超过 3
．

5 m 的 自选商场等
2 ) 工 业建筑 ： 棉毛麻丝及化纤 的纺织

、

织物及制品
、

木材木器及胶合板
、

谷物加工
、

烟草及制品
、

饮用酒 (啤酒除外) 、

皮革及制品
、

造纸及纸制品
、

制药等工 厂 的备料与生产车间

严 重 危

险级

I
级

印刷厂 、

酒精制品
、

可燃液体制品等工厂 的备料与车间
、

净空高度不超过 8 m 、

物品高度超过 3
．

5 m

的 自选商场等

Ⅱ
级

易燃液体喷雾操作区域 、

固体易燃物品
、

可燃的气溶胶制品
、

溶剂清洗
、

喷涂
、

油漆
、

沥青制 品等

工厂的备料及生产车间 、

摄影棚
、

舞台
“

葡萄架
”

下部

仓 库 危
险级

I
级 食品

、

烟酒 ； 木箱
、

纸箱包装的不燃难燃物品
、

仓储式商场的货架区等

Ⅱ
级

木材 、

纸
、

皮革
、

谷物及制品
、

棉毛麻丝化纤 及制 品
、

家用电器
、

电缆
、

B 组 塑料与橡胶及其制品
、

钢塑混合材料制品 、

各种塑料瓶盒包装的不燃物品及各类物品混杂储存的仓库等

Ⅲ
级

A 组塑料 与橡胶及其制品； 沥青制品等

A 组 ： 丙烯腈
一

丁二 烯
一

苯乙烯共聚物 (A B s )
、

缩醛 (聚甲醛)
、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

玻璃纤维增强聚酯 (F R P )
、

热塑性聚酯 (P E T )
、

聚丁二 烯
、

聚碳酸酯
、

聚乙烯
、

聚丙烯
、

聚苯乙烯
、

聚氨基 甲酸酯
、

高增塑聚氯乙烯

(P V c ，

如人造革
、

胶牌等)
、

苯乙烯
一

丙烯腈 (s A N ) 等
丁基橡胶 、

乙丙橡胶 (E P D M )
、

发泡类天然橡胶
、

腈橡胶 (丁腈橡胶)
、

聚酯合成橡胶
、

丁苯橡胶 (s B R ) 等
B 组 ： 醋酸纤维素

、

醋酸丁酸纤 维 素
、

乙基纤维素
、

氟塑料
、

锦纶 (锦纶 6
、

锦纶 6 6 )
、

三 聚氰胺甲醛
、

酚醛塑料
、

硬聚氯乙烯 (P V c
，

如管道
、

管件等)
、

聚偏二 氟乙烯 (P V D c )
、

聚偏氟乙烯 (P V D F )
、

聚氟乙烯 (P V F )
、

脲

甲醛等

氯丁橡胶 、

不发泡类天然橡胶
、

硅橡胶等

粉末 、

颗粒
、

压片状的 A 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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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O
一

2 仓库危险 I 到Ⅲ级堆垛高度小于 3
．

7 m 的杂货仓库的设计参数

货物分级 ( I
、

Ⅱ
、

Ⅲ级 )
，

托盘堆垛或箱柜堆垛 货架堆垛

I级堆垛高度不大于 2
．

4 m 0 H
一

1 0 H
—

l

I 级堆垛高度 > 2
．

4 m ， ≤ 3
．

6 m 0 H
一

2 0 H
一

2

Ⅱ级堆垛高度不大于 3 m 0 H
一

2 0 H
一

2

Ⅱ级堆垛高度 > 3 m ， ≤ 3
．

6 m 0 H
一

2 E H
一

1

Ⅲ 级 (塑料货架储藏)

储藏高度 (m ) 建筑物最大高度 ( m ) 纸箱包装固体 纸箱包装泡沫 无包装固体 无包装泡沫

≤ 1 ．

5 无限制 0 H
一

2 0 H
一

2 0 H
一

2 O H
一

2

>
1

．

5
．

≤ 3 4
．

5 E H
一

1 E H
一

1 E H
一

2 E H
一

2

>
1

．

5
．

≤ 3 6
．

1 E H
一

2 E H
一

2 E H
一

2

0 H 一

2 + 加 l 层货

架内置喷头

>
3

．

≤ 3
．

6 5
．

2 E H
一

2 E H
一

2 E H
一

2 E H
一

2

>
3

．

≤ 3
．

6 无限制 O H
一

2 + 加 1 层货架内置喷头 (1 )

Ⅲ级 j塑料实体堆垛 、

托盘
、

箱柜或架子等储藏)

储藏高度 (m ) 建筑物最大高度 ( m ) 纸箱包装固体 纸箱包装泡沫 无包装固体 无包装泡沫

≤ 1 ．

5 无限制 0 H
一

2 0 H
一

2 0 H
一

2 0 H
一

2

>
1

．

5
．

≤ 3 4
．

5 E H
一

1 E H
一

1 E H
一

2 E H
一

2

>
1

．

5
．

≤ 3 6
．

1 E H
一

2 E H
一

2 E H
一

2

>
1．5

．

≤ 2
．

4 无限制 E H
一

2

>
3

．

≤ 3
．

6 5
．

2 E H
一

2 E H
一

2 E H
一

2 E H
一

2

>
3

．

≤ 3
．

6 8
．

2 E H
一

2 E H
一

2

注 ： 0 H
一

1 为中危险 I 级 ； 0 H
一

2 为中危险 Ⅱ级 ； E H
一

1 为严重危险 I 级 ； E H
一

2 为严重危险 Ⅱ级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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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设置场所
1 民用建筑下列场所应设置闭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 特等
、

甲等或超过 15 0 0 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院
，

超过 2 0 0 0 个座位的会堂或礼堂 ； 超过 3 0 0 0

个座位的体育馆 ； 超过 5 O 0 0 人的体育场的室内部分等 ；

2 ) 邮政楼中建筑面积大于 5 0 O m 。 的空邮袋库 ；

3 ) 任
一

层面积超过 15 O 0 m 。 或总建筑面积超过 3 0 0 0 m 。 的展览建筑
、

商店
、

旅馆建筑
，

以及 医院中
同样建筑规模的病房楼 、

门诊楼
、

手术部等多层民用建筑 ；

4 ) 设置有送回风道 (管 ) 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 0 0 0 m 。 的办公楼等 ；

5 ) 建筑面积大于 5 0 0 m 。 的地下商店 ；

6 ) 设置在地下
、

半地下或地上 四层及 四层 以上或设置在建筑 的首层
、

二 层和三 层
，

且建筑面积超

过 3 0 0 m 。 的地上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游泳场所除外 ) ；

7 ) 藏书量超过 5 0 万册 的图书馆 ；

8 ) 民用建筑高度超过 10 0 m 的高层建筑及其裙房
，

除游泳池
、

溜冰场
、

建筑面积小于 5
．

()(】m 。 的卫

生 问
、

不设集中空调且户门为甲级防火门的住宅的户内用房和不宜用水扑救的部位外
，

均应设 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 ；

9 ) 建筑高度不超过 l0 0 m 的
一

类高层建筑及其裙房
，

除游泳池
、

溜冰场
、

建筑面积小于 5
．

o 0 m 。 的卫

生间
、

普通住宅
、

设集中空调的住宅的户内用房和不宜用水扑救的部位外
，

均应设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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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二 类高层公共建筑的公共活动用房
、

走道
、

办公室
、

旅馆的客房
、

自动扶梯底部
、

可燃物品

库房应设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1 ) 高层建筑中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

空调机房
、

公共餐厅
、

公共厨房以及经 常有人停留或

可燃物较多的地下室 、

半地下室房间等
，

应设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2 设有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物
，

当其屋顶 (包括中庭屋顶) 承重构件采用金属结构时
，

其耐
火极限达不到规范规定值 ，

可采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作为防火措施
。

3 I 、

Ⅱ
、

Ⅲ类地上汽车库
、

停车数超过 10 辆的地下汽车库
、

机械式立体汽车库或复式汽车库以

及采用垂直升降梯作汽车疏散 出 口 的汽车库
、

I 类修车库
，

均应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4 人防工程及其下列部位应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 建筑面积大于 10 0 0 m 。 的人防工 程 ；

2 ) 大于 8 0 0 个座位的电影院和礼堂的观众厅
，

且 吊顶下面主观众席地面高度不大于 8 m ； 舞台使用
面积大于 2 o 0 m 。 时 ； 观众厅与舞台之间的台口宜设置防火幕或水幕分隔；

3 ) 采用防火卷帘代替防火墙或防火门
，

当防火卷帘不符合防火墙耐火极限的判定条件时
，

应在防

火卷帘的两侧设置闭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其喷头间距应为 2
．

0 m ，

喷头与卷帘距离应为 0
．

5 m ； 有条件

时 ，

也可设置水幕保护；

4 )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

5 ) 建筑面积大于 5 0 0 m 。 的地下商店
。

5 特大型
、

大型铁路旅客车站的地下行李库
，

应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并根据行李堆垛高度确

定危险等级 。

6 下列部分应设雨淋喷水灭火设备 ：

1 ) 日装瓶数量超过 3 0 0 O 瓶的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的灌瓶问
、

实瓶库 ；

2 ) 特等
、

甲等或超过 l5 o 0 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院和超过 2 o 0 O 个座位的会堂或礼堂的舞台的葡

萄架下部 ；

3 ) 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4 0 0 m 。 的演播室
，

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5 0 0 m 。 的电影摄影棚 ；

7 下列部位应设水幕设备 ：

1 ) 特等
、

甲等或超过 15 0 0 个座位 的其他等级的剧院和超过 2 0 0 0 个座位的会堂或礼堂的舞台口 ，

以及与舞台相连的侧台
、

后台的门窗洞 口 ； 高层民用建筑中超过 8 0 0 个座位的剧院
、

礼堂的舞台口宜设

防火幕或水幕分隔；

2 ) 应设防火墙等防火分隔物而无法设置的开 口部位 ；

3 ) 需要冷却保护的防火卷帘或防火幕的上部
。

7 ．

2
．

1 2 当建筑物设有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

为提高建筑物的整体安全性
，

可在建筑物的任何部分设
置喷头 ； 当局部设置时

，

应按
一

个防火分区为单元设置
，

即在
一

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部位设置喷头
。

7 ．

2
．

1 3 设计参数
1 民用建筑和工业厂房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参数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一

l 的规定
。

表 7
．

2
．

1 3
—

1 民用建筑和工 业厂房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参数

设置场所危险等级 喷水强度 [ I／ ( m in
· m 。)] 作用面积 (m 。)

轻危险级 4

16 O

中危险级 I级
6

Ⅱ级 8

严重危险级 I 级
l2

2 6 0
Ⅱ级 l6

注 ： 喷头安装净空高度小于等于 8 m 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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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系统最不利点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低于 O
．

0 5 M P a 。

2 ) 系统中喷头的工作压力应根据喷头的保护面积和喷水强度经计算确定
，

且 不应小于喷头最小工 作
压力 0

．

0 5 M P a ，

部分喷头在最大保护面积和表 7
．

2
．

13
—

1 规定的喷水强度下的工 作压力见表 7
．

2
．

13
—

2 。

表 7
．

2
。

1 3
—

2 喷头的流量系数与工 作压力

喷水强度 [1／ (m in
· m 。) ] 标准喷头的最大保护面积 ( m 。) 喷头流量系数 喷头工作压力 (M P a )

4 2 0

8 0

0 ．

1

6 12 ．

5 0
．

0 8 8

8 1 1 ．

5 0
．

13 2

10 9 0 ．

12 7 5

12 9

l】5

0 ．

0 8 8

l6 9 0 ．

15 7

2 0 9 l5 5 0 ．

13 5

3
) 非仓库类高大净空场所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

湿式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3 的规定
。

表 7
．

2
．

1 3
—

3 非仓库类高大净空场所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适用场所 净空高度 ( m ) 喷水强度[
I／ (m in

· m 。) ] 作用面积 (

m 。

) 喷头选型 喷头最大
间距 ( m )

中庭 、

影剧院
、

音乐厅
、

单 一

功能体育馆等
8 ～

12 6 2 6 0 K = 80

3

会展 中心 、

多功能体育

馆 、

自选商场等
8 ～

12 12 3 o o K = l 15

注 ： l 最大储物高度超过 3
．

5 m 的 自选商场应按 l6 I／ ( m in
- m 。) 确定喷水强度

。

2 表中
“ √ ’

两侧的数据
，

左侧为
“

大于
” 、

右侧为
“

不大于
” 。

2 装设网格
、

栅板类通透性吊顶的场所
，

系统的喷水强度应按表 7
．

2
．

13
—

1 和表 7
．

2
．

13
—

3 规定

值的 1
．

3 倍确定
。

当网格
、

栅板的投影面积小于地面面积 15 ％ 时
，

其喷头应安装在网格
、

栅板上 ； 当
投影面积为 l5 ％

～

7 0 ％ 时
，

应在该吊顶的上下均设置喷头 ； 当投影面积为大于 7 O ％ 时可安装在 网格
、

栅板类吊顶的下面 。

3 干式系统中当喷水强度不变时
，

其作用面积应按表 7
．

2
．

13
—

1 和表 7
．

2
．

13
—

3 规定值 的 1
．

3 倍
确定 。

4 雨淋系统中每个雨淋阀控制的喷水面积应根据保护对象的燃烧速度来确定
，

对于火工 品等燃烧

速度快的场所 ，
一

个防火分 区应 为
一

个系统
，

当为其他燃烧速度较慢的 A 类物品时
，

一

般宜为表
7 ．

2
．

13
—

1 和表 7
．

2
．

13
—

3 中的系统作用面积
，

且作用面积 的长边应与火焰可能传播快的方向
一

致
。

5 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仓库
，

系统设计基本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堆垛储物仓库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4
、

表 7
．

2
．

13
—

5 的规定 ；

2
) 货架储物仓库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6
～

表 7
．

2
．

13
—

8 的规定 ；

3 ) 当 I 级
、

Ⅱ级仓库中混杂储存 Ⅲ级仓库的货品时
，

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9 的规定
。

4 ) 货架储物仓库应采用钢制货架
，

并应采用通透层板
，

层板中通透部分的面积不应小于层板总面

积的 5 0 ％ 。

5 ) 采用木制货架及采用封闭层板货架的仓库
，

应按堆垛储物仓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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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3
—

4 堆垛储物仓库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火灾危险等级 储物高度 (m ) 喷水强度 [L／ (m in
· m 。) ] 作用面积 ( m 。) 持续喷水时间 (h )

仓库危险级

I级

3 ．

0
～

3
．

5 8 16 0 1
．

0

3 ．

5
～

4
．

5 8

2 0 0 1 ．

54
．

5
～

6
．

0 10

6 ．

0
～

7
．

5 14

Ⅱ级

3 ．

0
～

3
．

5 10

20 0 2 ．

0

3 ．

5
～

4
．

5 12

4 ．

5
～

6
．

0 16

6 ．

0
～

7
．

5 2 2

注 ： 本表及表 7
．

2
．

13
—

6
、

表 7
．

2
．

13
—

7 适用于室内最大净空高度不超过 9
．

0 m 的仓库
。

表 7
．

2
．

1 3
—

5 分类堆垛储物的Ⅲ级仓库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最大储物高度 P ( m ) 最大净空高度 ( m )

喷水强度 [L／ (m in
· m 。)]

A B C D

1 ．

5 7
．

5 8
．

0

3 ．

5

4 ．

5 16
．

0 16
．

0 l2
．

0 12
．

0

6 ．

0 24
．

5 2 2
．

0 2 0
．

5 16
．

5

9 ．

5 32
．

5 2 8
．

5 24
．

5 18
．

5

4 ．

5

6 ．

0 2 0
．

5 18
．

5 l6
．

5 12
．

0

7 ．

5 3 2
．

5 2 8
．

5 2 4
．

5 18
．

5

6 ．

0

7 ．

5 2 4
．

5 2 2
．

5 18
．

5 14
．

5

9 ．

0 3 6
．

5 34
．

5 2 8
．

5 2 2
．

5

7 ．

5 9
．

0 30
．

5 2 8
．

5 2 2
．

5 18
．

5

A 一

袋装与无包装的发泡塑料橡胶 ； B
一

箱装的发泡塑料橡胶 ；

c 一

箱装与袋装的不发泡塑料橡胶 ； D
一

无包装的不发泡塑料橡胶 ；

作用面积不应小于 2 4 0 m 。

表 7
．

2
．

1 3
—

6 单
、

双排货架储物仓库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火灾危险等级 储物高度 (m ) 喷水强度 [I／ (m in
· m 。)： 作用面积 (m 。) 持续喷水时间 (h )

仓库危险级

I级

3 ．

0
～

3
．

5 8

2 o 0 1 ．

53
．

5
～

4
．

5 12

4 ．

5
～

6
．

0 18

Ⅱ级

3 ．

0
～

3
．

5 12 24 0 1
．

5

3 ．

5
～

4
．

5 15 2 8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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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2
．

1 3
—

7 多排货架储物仓库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火灾危险等级 储物高度 ( m ) 喷水强度 [T／ (m in
· m 。)： 作用面积 (m 。) 持续喷水时间 (h )

仓库危险级

I 级

3 ．

0
～

4
．

5 12

2 O0 1 ．

54
．

5
～

6
．

0 18

6 ．

0
～

7
．

5 12 + 1J

Ⅱ级

3 ．

0
～

3
．

5 12

20 0

1 ．

5

3 ．

5
～

4
．

5 18

2 ．

04
．

5
～

6
．

O 12 + 1J

6 ．

O
～

7
．

5 12 + 2 J

表 7
．

2
．

1 3
—

8 货架储物 Ⅲ级仓库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序号

室内

最大净高

(m 1

货 架

类型

储物高度

fm )

货 顶上方净空

( m )

顶板下喷头

喷水强度

[I／ (rnin
· m 。)]

货架内置喷头

层数 高度
( m )

流量

系数

1 单
、

双排 3
．

O
～

6
．

O < 1
．

5 2 4
．

5

2 ≤ 6
．

5 单
、

双排 3
．

0
～

4
．

5 l8
．

0

3 单
、

双
、

多排 3
．

O < 1
．

5 12
．

0

4 单
、

双
、

多排 3
．

O 1
．

5
～

3
．

0 18
．

0

5 单
、

双
、

多排 3
．

0
～

4
．

5 1
．

5
～

3
．

0 12
．

0 1 3
．

0 8 0

6 单
、

双
、

多排 4
．

5
～

6
．

0 < 1
．

5 2 4
．

5

7 ≤ 8
．

0 单
、

双
、

多排 4
．

5
～

6
．

O 24
．

5

8 单
、

双
、

多排 4
．

5
～

6
．

O 1
．

5
～

3
．

O 18
．

0 1 3
．

0 8 0

9 单
、

双
、

多排 6
．

0
～

7
．

5 < 1
．

5 18
．

5 l 4
．

5 1 15

10 ≤ 9
．

0 单
、

双
、

多排 6
．

0
～

7
．

5 3 2
．

5

持续喷水时间不应低于 2 h ，

作用面积不应小于 2 0 0 m 。 。

序号 5 与序号 8 ： 货架内设置
一

排货架内置喷头时
，

喷头的间距 不应 大 于 3
．

0 m ； 设置两排或多排货架内置

喷头时 ，

喷头的间距不应大于 3
．

O × 2
．

4 (m )
。

序号 9 ： 货架内设置
一

排货架内置喷头时
，

喷头的间距 不 应 大 于 2
．

4 m ，

设置两排或多排货架 内置喷头时
，

喷头的间距不应大于 2
．

4 × 2
．

4 ( m )
。

设置两排和多排货架内置喷头时 ，

喷头应交错布置
。

货架内置喷头的最低工 作压力不应低于 0
．

1 M P a 。

表中字母 “

J
”

表示货架内置喷头
， “

J
”

前的数字表示货架内置喷头的层数
。

表 7
．

2
．

1 3
—

9 混杂储物仓库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货品类别 储存方式 储物高度 ( m ) 最大净空高度 (
瑚 )

喷水强度

[L ／(rnjn
·

|n2) ]

作用面积

( m 。)

持续 喷水

时间 (h )

储物 中包 括 沥青 制

品或箱装 A 组 塑料

橡胶

堆垛与货架

≤ 1
．

5 9
．

0 8 16 0 1
．

5

1 ．

5
～

3
．

0 4
．

5 12 24 0 2
．

0

1 ．

5
～

3
．

0 6
．

0
l6 2 4 0 2 ．

O
3 ．

0
～

3
．

5 5
．

0

堆 垛 3
．

0
～

3
．

5 8
．

0 16 24 O 2
．

0

货架 1
．

5
～

3
．

5 9
．

0 8 + 1．1 16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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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2
．

13
—

9

货 品类别 储存方式 储物高度 (m ) 最大净空高度 (
m )

喷水强度

[T／(rnin
·

m 2) ]

作用面积

f m 。 1

持续喷水

时间 (h )

储 物 中包 括 袋 装 A

组塑料橡胶

堆垛与货架

≤ 1 ．

5 9
．

0 8 160 1
．

5

1 ．

5
～

3
．

0 4
．

5
16 2 4 0 2 ．

0
3 ．

0
～

3
．

5 5
．

0

堆垛 1
．

5
～

2
．

5 9
．

O 16 2 4 0 2
．

0

储物 中包 括袋装 不

发泡 A 组塑料橡胶 堆垛 与货架
1 ．

5
～

3
．

0 6
．

0 16 24 0 2
．

0

储物 中包括袋装发

泡 A 组塑料橡胶 货架
1 ．

5
～

3
．

0 6
．

0 8 + 1．1 160 2
．

0

储物 中包括轮胎 或

纸卷 堆垛与货架
1

．

5
～

3
．

5 9
．

0 12 24 0 2
．

0

无 包装的塑料橡胶视同纸袋
、

塑料袋包装
。

货架内置喷头应采用与顶板下喷头相同的喷水强度
，

用水量应按开放 6 只喷头确定
。

6 仓库采用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10 的规定
。

表 7
．

2
．

1 3
—

1 O 仓库采用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储物类别 最大净空高度
f m )

最 大储物高度
f m 、

喷头流量

系数 K

喷头最大间距

(m )

作用面积 内开放

的喷头数 (只 )

喷头最低工作

压力 (M P a )

I 级 、

Ⅱ 级
、

沥 青

制 品 、

箱装 不 发 泡

塑料

9 ．

O 7
．

5

2 0 0

3 ．

7 12

0 ．

3 5

3 60 0 ．

10

l0 ．

5 9
．

0

2 0 0

3 ．

0

12

0 ．

50

3 60 0 ．

15

12 ．

O 10
．

5

2 0 0

12

0 ．

50

3 60 0 ．

2 O

l3 ．

5 12
．

0 3 6 0 12 0
．

30

袋装不发泡塑料

9 ．

0 7
．

5

2 0 0

3 ．

7

12

0 ．

35

24 0 0 ．

2 5

9 ．

5 7
．

5

2 0 0

12

0 ．

4 0

2 4 0 0 ．

30

12 ．

5 10
．

5

2 0 0

3 ．

0 12

0 ．

5 0

24 0 0 ．

3 5

箱装发泡塑料

9 ．

0 7
．

5 2 0 0

3 ．

7

12 0 ．

35

9 ．

5 7
．

5

2 0 0

12

0 ．

4 0

2 4 0 0 ．

3 O

注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在保护最大高度范围内
，

如有货架应为通透性层板
。

7 货架储物仓库的最大净空高度或最大储物高度超过表 7
．

2
．

13
—

4
～

表 7
．

2
．

13
—

10 的规定时
，

应

在货架内设置喷头 。

宜 自地面起每 4 m 高度处布置
一

层货架内置喷头
。

当喷头流量系数 K = 8 0 时
，

工 作
压力不应小于 0

．

2 0 M P a ； 当 K
=

1 l5 时
，

工 作压力不应小于 0
．

10 M P a 。

喷头问距不应大于 3 m ，

也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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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m 。

货架内置喷头计算数量不应小于表 7
．

2
．

13
—

1 1 的规定
。

表 7
。

2
．

1 3
—

1 1 货架内开放喷头数

仓库危险级
货架内置喷头的层数

1 2 > 2

I 6 12 14

Ⅱ 8

l4

Ⅲ l0

1
) 货架储物仓库无货架内置喷头时

，

其储物货架不应设置挡烟板
，

但有货架内置 喷头 时
，

其上 方

应设置集热罩 、

实层搁板或挡烟板 ；

2 ) 货架应具有烟气横向或纵向流动的空间 ；

3 ) 货架内置喷头宜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

每只喷头的流量不宜小于 1 15 L ／m in 。

8 室内机械汽车库的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参照有货架 内置喷头仓库 的设计计算方法确定设计流

量 。

1 ) 当仅有
一

层车架内置喷头时
，

计算车架内置喷头的数量可为 8 只 ；

2 ) 当为 2 层及以上车架内置喷头时
，

计算车架内置喷头的数量可为 14 只
。

9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
1 ) 闭式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除应执行表 7
．

2
．

13
—

1 和表 7
．

2
．

13
—

3 的规定外
，

尚应持续喷泡沫时间不小于 10 m in 。

2 ) 雨淋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前期喷水后期喷泡沫的系统 ，

喷水
一

泡沫强度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1
、

表 7
．

2
．

13
—

4
～

表 7
．

2
．

13
—

9 的规定 ；

②前期喷泡沫后期喷水的系统
，

喷泡沫强度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C B 5 0 l5 1 的规定

。

③持续喷泡沫时间不应小于 10 m in 。

3 ) 干式
、

预作用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的设计参数可参考雨淋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的设计

参数 。

1 0 水幕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7
．

2
．

13
—

12 的规定 ：

表 7
．

2
．

1 3
—

1 2 水幕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

水幕类别 喷水点高 (m ) 喷水强度 [ I／ ( s · m ) ] 工 作压力 (M P a ) 持续喷水时间 (h )

防火分隔水幕 ≤ 12 2
0 ．

1 3
防护冷却水幕 ≤ 4 0

．

5

注 ： 防护冷却水幕喷水点高度每增加 1 m ，

喷水强度应增加 0
．

1 I／( s · m )
，

但超过 9 m 时喷水强度仍米用 1 L／ ( s ‘ m )
。

1 1 住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

当为住宅专用喷头时
，

其设计流量为 4 只喷头

的流量 ，

喷头最小工 作压力为 0
．

0 5 M P a ，

且 总的设计流量不得小于 2 【)()L ／m in ； 当采用非专用喷头时
，

其系统设计参数应按轻危险等级来确定系统设计参数 ，

见表 7
．

2
．

13
—

1 。

当住宅建筑高度超过 10 0 m 时

宜采用中危险 I 级
，

且应与当地消防局协商确定
。

1 2 局部应用系统 (除本款规定外
，

局部应用系统尚应符合本章其他的有关规定 )
。

1 ) 局部应用系统适用于室内最大净空高度不超过 8 m 的民用建筑 中
，

局部设置
、

且 保护区域总建

筑面积不超过 10 0 0 m 。 的湿式系统
。

2 ) 局部应用系统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

喷水强度不应低于 6 L／ ( m in
· m 。)

，

持续喷水时问不应低

于 0
．

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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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局部应用系统保护区域内的房间和走道均应布置喷头
。

喷头的选型
、

布置和按开放喷头数确定

的作用面积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采用流量系数 K = 8O 快速响应喷头的系统
，

喷头的布置应符合中危险级 I 级 场所的有关规定

(见表 7
．

2
．

14
—

4 )
，

作用面积应符合表 7
．

2
．

13
—

13 的规定
。

表 7
．

2
．

1 3
—

1 3 局部应用系统采用流量系数 K = 8 O 快速响应喷头时的作用面积

保护区域总建筑面积和最大厅室建筑面积 开放喷头数

保护区域总建筑面积超过 3 0 O m 。 或最大厅室建筑面积超过 2 0 0 m 。 10

保护区域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3 0 0 m 。

最大厅室建筑面积不超过 20 0 m 。 8

最 大厅室内喷头少于 6 只 大于最大厅室内喷头数 2 只

最大厅室内喷头少于 3 只 5

②采用 K = l 15 快速响应扩展覆盖喷头的系统
，

同
一

配水支管上喷头的最大间距和相邻配水支管的

最大间距 ，

正方形布置时不应大于 4
．

4 m ，

矩形布置时长边不应大于 4
．

6 m ，

喷头至墙的距离不应大于

2 ．

2 m ，

作用面积应按开放喷头数不少于 6 只确定
。

4 ) 采用 K = 8 0 喷头且 喷头总数不超过 2 O 只
，

或采用 K = 1 15 喷头且 喷头总数不超过 12 只的局部

应用系统 ，

可不设报警阀组
。

不设报警阀组 的局部应用系统
，

配水管可与室内消防竖管连接
，

其配水管

的入 口处应设过滤器和带有锁定装置的控制阀
。

1 3 当建筑物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和燃油燃气锅炉房采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时
，

其作用面积为

整个房间的面积 ，

喷水强度宜采用 12 J／ ( m in
·

m 。)
，

并宜采用 自动喷水泡沫联用系统
。

1 4 机械多层立体停车库天花板设计参数按照中危险 II 确定
，

其他各层喷头开放数量见第 7
．

2
．

13

条第 7 款和表 7
．

2
．

13
一

l l 的规定
。

7 ．

2
．

1 4 喷头
、

报警阀和水流指示器的布置

1 喷头选择的 一

般原则
1 ) 在无吊顶的场所应采用直立型喷头

，

在有吊顶的场所应采用下垂型喷头或吊顶型喷头 ； 轻危险

等级 、

中危险 I 级居住 (住宅和宾馆 ) 和办公场所可采用边墙型喷头
。

2 ) 中
、

轻危险等级场所和保护生命场所宜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

如公共娱乐场所
、

住宅
、

中庭环
廊 、

医院
、

疗养院的病房及治疗区域 ； 老年
、

少儿
、

残疾人的集体活动场所 ； 超出水泵接合器供水高度

的楼层 ； 地下的商业及仓储用房等
。

3 ) 严重危险等级场所不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

4
) 仓库危险场所应 采用经过专 门认证 的快速 响应喷头

，

如早期抑制快速响应 ( E S F R ) 喷头
。

E s F R 喷头仅是仓库专用喷头
，

不应用于大空间等非仓库场所
，

但货架内置喷头宜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

5 ) 喷头不宜捕捉热量的位置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

6 ) 大水滴喷头是标准型喷头与 E s F R 喷头的过渡产品
，

通常用于仓库
，

目前在工 程中
一

般不再采

用 。

7 ) 采用标准喷头时
，

当保护场所的喷水强度不小于 12 L ／ (m in
· m 。) 或者经计算喷头的工 作压力

大于 0
．

15 M P a 时
，

宜采用流量系数较大的喷头
。

8 ) 扩展覆盖面喷头仅用于天花板或 吊顶平滑无障碍物的轻危险等级或中危险 I 级的场所
，

其喷水
强度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1 的要求
，

且保护面积和间距应经过 国家有关机构认证
。

9 ) 干式
、

预作用系统应采用直立型喷头或干式下垂型喷头
。

1 0 ) 防火分隔水幕应采用开式洒水喷头
、

水幕喷头
，

或同时采用以上 两种喷头 ； 防护冷却水幕可

采用水幕喷头或专用喷头 (如玻璃幕墙专用喷头) 。

1 1 ) 同
一

隔问内应采用热敏性能
、

流量系数相同的喷头
，

但当局部有热源时允许采用温度等级高
的喷头 (见第 7

．

2
．

14 条第 1 款第 12 项)
，

而在宾馆客房的小走廊允许采用流量系数小的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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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闭式喷头
，

其公称动作温度宜高于环境最高温度 3 O ℃ 。

①在有些不易接受热量的部位可采用温度等级较低的喷头
，

如 5 7 。 c 喷头
。

②在局部温度较高的部位 ，

可采用温度等级较高的喷头
，

详见表 7
．

2
．

14
—

1 ； 喷头温度等级见表
7 ．

2
．

14
—

2 。

a

加热器区域内应使用高温度等级喷头
，

危险区域内的喷头应为中温度等级
，

见图 7
．

2
．

14
—

1 。

但当加热器或锅炉的外壁 (包括烟囱) 经保温隔热
，

且 加热器或锅炉间可按其正 常温度再加 3 0 ℃ 选择

喷头 。

图 7
．

2
．

1 4
—

1 加热器危险区域的划分

b 距不保温的蒸汽主管
、

加热盘管和散热器
一

侧 0
．

3 0 m 以内或位于其上 0
．

7 6 m 以内的喷头应为中
温度等级。

c

大型房间内距低压蒸汽 自动放气阀 2
．

10 m 以内的喷头应为高温度等级
。

d 位于玻璃或塑料天窗下受 日光直晒的喷头应为中温度等级
。

e

不通风的封闭房间内
，

在不隔热的屋顶下布置的喷头或不通风的阁楼内的喷头应为中温度等级
。

f 不通风橱窗内靠近顶棚装有高功率照明设备时
，

喷头应为中温度等级
。

g 保护商业用烹调设备和通风装置 的喷头应为高温度等级或超高温度等级
，

具体温标经测温确定
。

表 7
．

2
．

1 4
—

1 不 同温度等级的喷头与热源的间距

热源类型 普通温度级 中温度级 高温度级

采暖风管 喷头在上方
>
0

．

7 6 m ≤ 0
．

7 6 m

喷头在侧面下方 > O
．

30 m ≤ 0
．

3 0 m

采暖扩散器向下通风

中温度级所示距 离

以外 的任何距离

自扩散器的边缘起半径为 O
．

3 m

的圆柱体 ，

向下延伸 0
．

3 m ； 向

上延伸 0
．

4 5 m

采暖扩散器水平通风

在水平送风方 向半径为 O
．

4 5 m

的圆柱体 ，

向下延伸 0
．

3 m ； 向
上延伸 0

．

4 5 m

供暖机组水平送风

送 风 侧 ： 半 径 为 2
．

10 m 至

6 ．

O 0 m 的扇 形 柱 体
，

自供 暖机
组向上 延 伸 2

．

1O m ，

向下延伸
0 。

6 O m ，

同时半径为 2
．

10 m 的圆
柱 体 在 供 暖 机 组 上 方 大 于

2 ．

1O m 的范围

半径 为 2
．

10 m 的 圆

柱体 从 供 暖机 组 上

方 2
．

10 m 至 供 暖 机

组下方 0
．

6 m 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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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2
．

14
一

l

热源类型 普通温度级 中温度级 高温度级

供暖机组垂直向下送风 半径为
2

．

1O m 的圆柱体在供暖

机组上方大于 2
．

10 m 的范围

半径 为 2
．

10 m 的圆

柱体 从 供 暖机 组 至

上方 2
．

10 m 的范围

蒸 汽 主 管 (不

保温)

喷头在上方 > 0
．

7 6 m ≤ 0
．

7 6 m

喷头在侧面下方 > 0
．

30 m ≤ 0
．

30 m

排气阀 > 2
．

10 m ≤ 2
．

10 m

表 7
．

2
．

1 4
—

2 喷头温度等级

天花板温度℃ 喷头温度℃ 喷头温度等级 易熔金属颜色 玻璃球颜色

3 8 5 7 ～

7 7 0
r d In a ry 普通

IJn (：0 lo r e d o r bla c k 无色或

黑色
0 r a n ge o r r e d 橙色或红色

66 7 9
～

10 7 In te r m e d ia te 中温 w llite 白色 Y e llo w o r g r e e n 黄色或绿色

10 7 12 1 ～

14 9 I{igh 高温 B lu e 蓝色 B lu e 蓝色

14 9 16 3 ～

19 1 E x tra h i曲 特高温 R e d 红色 P u rp le 紫色

19 1 2 0 4 ～

2 4 6 V e r y e x tr a }li曲 特特高温 G r e e n 绿色 B la c k 黑色

24 6 2 6 0 ～

30 2 u ltr a h igh 超高温 0 r a “g e 橙色 B la c k 黑色

32 9 3 4 3 u Itra h igh 超高温 0 r a n g e 橙色 B la c k 黑色

③ 对于快速反应喷头
，

喷头与热源的距离可参考表 7
．

2
．

14
—

3 。

表 7
．

2
．

1 4
—

3 快速反应喷头与热源的最小距 离 (m m )

热源 普
通温度

等级喷头

中温等

级喷头 热源

普通温度

等级喷头

中温等

级喷头

开 口或封闭火源的边缘 9 14 30 5
热空气扩散器墙壁或 吊顶安

装的边缘
6 0 7 30 5

封闭火源的前面 152 4 9 14 热空气扩散器墙壁安装的前面 9 14 4 5 7

煤气或木材炉 10 67 30 5 热水加热器或炉 15 2 7 6

厨 具范围
、

壁炉
、

热的空气流 4 5 7 2 2 9 灯具 0
～

2 5 0 w 15 2 7 6

未绝缘的热水管 30 5 15 2 灯具 2 5 O
～

4 9 9 w 3 0 5 l5 2

1 3 ) 用于保护钢屋架的闭式喷头
，

宜采用公称动作温度 14 1℃ 的喷头
。

1 4 ) E s F R 喷头和扩展覆盖面喷头应安装在平滑的屋面或吊顶
，

当屋面有坡度时
，

屋面坡度不宜大

于 l6
．

7 ％ 。

1 5 ) 雨淋系统的防护区 内应采用相同的喷头
。

1 6 ) 易受碰撞的部位
，

应采用带保护罩的喷头或吊顶型喷头
。

1 7 ) 自动喷水
一

泡沫联用系统应采用洒水喷头
。

2 喷头布置
1 ) 布置原则 ：

①满足喷头的水力特性和布水特性的要求
，

喷头的布置应不超 出其最大保护面积
。

②喷头布置应设在顶板或 吊顶下易于接触到火灾热气流并有利于均匀喷洒水量的位置
，

应防止障碍

物屏障热气流和破坏洒水分布 。

③喷头的布置应均匀洒水和满足设计喷水强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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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喷头的布置应不超出其最大保护面积以及喷头最大和最小间距
。

最大面积
一

般由规范或认证确

定 ，

而最小面积
一

般由最低工 作压力和最小间距确定
。

2 ) 直立
、

下垂型标准喷头 ：

①直立型
、

下垂型喷头的布置
，

包括同
一

根配水支管上 喷头的间距 及相邻配水支管的间距
，

应根据

系统的喷水强度 、

喷头的流量系数和工 作压力确定
，

并不应大于 表 7
．

2
．

14
—

4 的规定
，

且 不 宜 小 于

1．

8 m 。

表 7
．

2
．

14
—

4 同
一

根配水支管上喷头的间距及 相邻配水支管的间距

喷水强度

[L ／ (m in
· m 。) ]

正方形布置的边长

f m 1

矩 形或平行 四边形布置

的长边边长 (m )

一

只喷头的最大

保护面积 ( m 。)

喷头与端墙的

最大距离 ( m )

4 4 ．

4 4
．

5 2 0
．

O 2
．

2

6 3 ．

6 4
．

O l2
．

5 1
．

8

8 3 ．

4 3
．

6 1 1
．

5 1
．

7

≥ 12 3 ．

0 3
．

6 9
．

0 1
．

5

注 ： 1 仅在走道设置单排喷头的闭式系统
，

其喷头间距应按走道地面不 留漏喷空 白点确定
。

2 喷水强度大于 8 L／ (m in
· m 。) 时

，

宜采用流量系数 K > 8O 的喷头
。

3 货架内置喷头的间距均不应小于 2 m ，

并不应大于 3 m 。

当自动喷水系统仅保护地面可燃物且 执行表 7
．

2
．

14
～

4 确有困难时
，

经与 当地消防局协商可按表
7 ．

2
．

14
—

5 执行
。

表 7
．

2
．

1 4
—

5 同
一

根配水支管上标准喷头的间距及相邻配水支管的间距

喷水强度 [I／ (m in
· m 。)] 同

一

根配水支管上标准

喷头最大间距 ( m ) 最大
保护面积 ( m 。 ) 喷头与端墙的最大距离

(m )

4 4 ．

5 2 0
．

0 2
．

3

6 ～

8 4
．

0 12
．

1 2
．

3

≥ l2 3 ．

7 l 1
．

5 1
．

85

注 ： 喷头到墙边的最小距离为 1O O m m 。

②直立
、

下垂型标准喷头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
，

不应小于 7 5 m m ，

且不应大于 15 0 m m (吊顶型
、

吊

顶下安装的喷头除外) 。

当有障碍物时应按照满足第 7
．

2
．

14 条第 2 款第 14 项的要求
，

但喷头距顶板的
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5 5 0 m m 。

③直立型喷头的安装
，

其框架臂应与配水支管的方向
一

致
，

其他直立型喷头也应符合该规定
。

3 ) 边墙型标准喷头 ：

①边墙型标准喷头的保护跨度和间距见表 7
．

2
．

14
—

6 。

表 7
．

2
．

1 4
—

6 标准边墙型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与间距

设置场所危险等级 轻级 中 I级

配水支管上喷头的最大间距 (m ) 3
．

6 3
．

0

单排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 (m ) 3
．

6 3
．

0

两 排相对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 (m ) 7
．

2 6
．

0

注 ： l 两排相对喷头应交错布置 ；

2 室内跨度大于两排相对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时
，

应在两排相对喷头中间增设
一

排喷头
。

②直立边墙型喷头
，

其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不应小于 10 0 m m ，

且 不 宜大于 15 0 m m ，

与背墙的距 离

不应小于 5 O m m ，

并不应大于 10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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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式边墙型喷头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不应小于 15 0 m m ，

且不应大于 3 0 0 m m 。

4 ) 直立
、

下垂型扩展覆盖面喷头 ：

直立 、

下垂型扩展覆盖面喷头的保护面积和间距见表 7
．

2
．

14
—

7 ，

其他要求同标准喷头
。

采用该喷

头时应根据认证 的保护面积和间距进行喷头布置
，

表 7
．

2
．

14
—

7 是可能的最大数据
，

喷头最小间距不应

小于 2
．

4 m 。

表 7
．

2
．

1 4
—

7 直立
、

下垂型扩展覆盖面喷头的保护面积和间距

轻危险等级 中 I 危险等级

最大保护面积 (m 。 ) 最大间距 (m ) 最大保护面积 (
m 。) 最大间距 (m )

3 7 ．

2 6
．

1 3 7
．

2 6
．

1

3 0 ．

1 5
．

5 3O
．

1 5
．

5

2 3 ．

8 4
．

9 2 3
．

8 4
．

9

18 ．

2 4
．

3

13 ．

4 3
．

7

5 ) 边墙型扩展覆盖面喷头 ：

①边墙型扩展覆盖面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
、

配水支管上的喷头问距
、

喷头与两侧端墙的距离
，

应按

喷头工作压力下能够喷湿对面墙和邻近端墙距溅水盘 1
．

2 m 高度以下 的墙面确定
，

且保护面积 内的喷水

强度应符合本规范表 7
．

2
．

13
一

l 的规定
。

②边墙型扩展覆盖面喷头的保护面积和间距见表 7
．

2
．

14
—

8 ，

其他要求同标准边墙型喷头
。

采用该

喷头时应根据认证的保护面积和问距进行喷头布置 ，

表 7
．

2
．

4
—

8 是可能的最大数据
。

表 7
．

2
．

1 4
—

8 边墙型扩展覆盖面喷头的保护面积和间距

轻危险等级 中 I 危险等级

最大保护面积 (m 。) 最大间距 (m ) 最大保护面积 (
m 。) 最大间距 (m )

37 ．

2 8
．

5 3 7
．

2 7
。

3

6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 (E S F R ) 喷头 ：

①E s F R 喷头的最大保护面积为 9
．

3 m 。 ，

喷头间距见表 7
．

2
．

13
—

10 。

②E s F R 喷头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
，

应符合表 7
．

2
．

14
—

9 的要求
，

其他同直立或下垂型标准喷头
。

③E S F R 喷头的溅水盘到货物顶部的净距不应小 于 9 0 O m m 。

与货物顶端的最大高度应符合表 7
．

2
．

14
—

10 的规定
。

表 7
．

2
．

1 4
—

9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的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

喷头安装方式
直立 下垂

不应小于 不应大于 不应小于 不应大于

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 (m m ) 10 0 15 0 15 0 3 6 0

7
) 图书馆

、

档案馆
、

商场
、

仓库中的通道上方宜设有喷头
。

喷头与被保护对象的水平距离
，

不应

小于 0
．

3 m ； 喷头溅水盘与保护对象的最小垂直距离不应小于表 7
．

2
．

14
—

10 的规定 ：

表 7
．

2
．

1 4
—

1 0 溅水盘与被保护对象的最小垂直距 离

喷头类型 最小垂直距离 ( m )

标准喷头 0
．

4 5

其他喷头 O
．

9 0

8 ) 仓库和机械立体车库喷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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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屋面喷头布置 ： 喷头溅水盘的设置除应满足第 7
．

2
．

14 条第 2 款中直立
、

下垂型喷头的要求外
，

其到货物顶端的最小距离不宜小于 9 0 0 m m ； 最大距离应根据表 7
．

2
．

13
—

4
～

表 7
．

2
．

13
—

9 确定
。 一

般不

可超过 3 m ，

但可根据堆垛方式
、

堆垛高度
、

可燃物的性能
，

以及 喷水强度和以往工程 经验等综合分析
确定 。

②货架内置喷头 ：

a

货架内置喷头宜与顶板下喷头交错布置
，

其溅水盘与上方层板的距离
，

不应小于 7 5 m m ，

且 不

应大于 15 0 m m ，

与其下方货品顶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15 0 m m 。

b 货架内置喷头的间距不应小于 2 m ，

并不应大于 3 m 。

c

货架内置喷头上方的货架层板
，

应为封闭层板
。

货架内喷头上方如有孔洞
、

缝隙
，

应在喷头的

上方设置集热挡水板 。

d 集热挡水板应为正方形或圆形金属板
，

其平面面积不宜小于 0
．

12 m 。 ，

周围弯边的下沿
，

宜与喷

头的溅水盘平齐 。

③机械立体车库 ：

a

每辆车的上方应有 2 个喷头 ；

b 宜采用直立或下垂型喷头
，

也可根据机械运行方式采用边墙型喷头 ；

c
喷头布置应符合中危险 II 级的要求

。

9 ) 当局部场所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

与相邻不设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场所连通的走道或连通开
口 (门窗) 的外侧

，

应设喷头
。

1 0 ) 当屋面坡度大于 16
．

7 ％ 时
，

可认为是斜屋面或顶板
。

顶板或 吊顶为斜面时
，

喷头应垂直于斜

面 ，

并应按斜面距离确定喷头间距
。

坡度较大屋顶的屋脊处应设 一

排喷头
。

喷头溅水盘至屋脊的垂直距离
，

屋顶坡度大于等于 1／3 时
，

不应大于 0
．

8 m ； 屋顶坡度小于 1／3 时
，

不应大于 0
．

6 m 。

1 1 ) 喷头上方如有孔洞
、

缝隙
，

应在喷头的上方设置集热挡板 ； 在管道等有孔隙的遮挡物下面设

置喷头时 ，

喷头上方应设置集热挡板
，

集热挡板见本条第 2 款第 8 项的有关要求
。

1 2 ) 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
，

当吊顶上 闷顶
、

技术夹层内的净空高度大于 8 0 0 m m ，

且 内部
有可燃物 (如无防护套管的普通电缆 ，

可燃装修物等) 时
，

应在闷顶或技术夹层内设置喷头
。

1 3 ) 防火分隔水幕的喷头布置
，

应保证水幕的宽度不小于 6 m 。

采用水幕喷头时
，

喷头不应少于 3

排 ； 采用开式洒水喷头时
，

喷头不应少于 2 排
。

防护冷却水幕的喷头宜布置成单排
。

1 4 ) 喷头与障碍物的距离 ：

①标准直立
、

下垂型喷头和其他喷头与梁和风管的距离宜符合图 7
．

2
．

14
—

2 和表 7
．

2
．

14
—

1 1 的要

求 。

表 7
．

2
．

1 4
—

1 1 直立
、

下垂型喷头与梁
、

通风管道的距 离

梁、

通风管道底面与其上方喷头溅水盘的最大垂直距离 b (m m ) 喷头与梁 、

通风管道侧面的

水平距离 a (m )标准喷头 E S F R 喷头 扩展覆盖面喷头

0 0 0 a < 0
．

3

60 4 0 0 0 ．

3 ≤ a < 0
．

4 5

9 0 7 0 3 0 0 ．

4 5 ≤ a < 0
．

6

14 O l4 0 3O 0 ．

6 ≤ a < 0
．

7 5

19 0 2 0 0 30 0 ．

7 5 ≤ a < 0
．

9

24 0 2 5 0 80 0 ．

9 ≤ a < 1
．

0 5

30 0 30 0 80 1 ．

O 5 ≤ a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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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2
．

14
—

1 1

梁 、

通风管道底面与其上方喷头溅水盘的最大垂直距离 b ( m m ) 喷头与梁
、

通风管道侧面的

水平距离 a (m )标准喷头 E S F R 喷头 扩展覆盖面喷头

3 50 3 80 130 1
．

2 ≤ a < 1
．

3 5

4 1O 4 5 O 180 1
．

35 ≤ a < 1
．

5

4 5 0 5 5 0 180 1
．

5 ≤ a < 1
．

6 5

4 50 6 50 180 1
．

6 5 ≤ a < 1
．

8

4 5 0 7 80 1
．

8

2 30 1 ．

8 ≤ a < 1
．

9 5

2 80 1 ．

9 5 ≤ a < 2
．

1

3 5 0 a > 2
．

1

图 7
．

2
．

1 4
—

2 直立
、

下垂型喷头与梁的距离
1 一

顶板 ； 2
一

喷头 ； 3
一

梁

②直立型
、

下垂型标准喷头的溅水盘以下 O
．

4 5 m ，

其他直立 型
、

下垂型喷头的溅水盘以下 0
．

9 m 范

围内 ，

如有屋架等间断障碍物或管道时
，

喷头与邻近障碍物的最小水平距离宜符合表 7
．

2
．

14
—

12 的规

定 (见图 7
．

2
．

14
—

3 )

／ 善

L 』 J_ J

图 7
．

2
．

1 4
—

3 直立
、

下垂型喷头与间断障碍物的距离
1 一

顶板 ； 2
一

喷头 ； 3
一

屋架 ； 4
一

管道

③当梁 、

通风管道
、

排管 (成排布置的管道 )
、

桥架等障碍物的宽度 a > 1
．

2 m 时
，

其下方应增设喷

头 ，

见图 7
．

2
．

14
—

4 。

增设喷头的上方如有缝隙时应设集热板
。

考虑到布水的均匀性和喷水直接到达可燃物表面 ，

位于直立
、

下垂型喷头下方
、

且在其最大保护面

积内的通风管道 、

排管
、

桥架等水平障碍物
，

当其宽度 a > 0
．

6 m 时
，

建议在障碍物下方增设喷头
，

并

设置集热罩
。

④直立
、

下垂型喷头与不到顶隔墙的水平距离
，

不得大于喷头溅水盘与不到顶隔墙顶面垂直净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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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2
．

1 4
—

4 喷头与水平障碍物
1 一

顶板 ； 2
一

喷头 ； 3
一

排管 ； 4
一

集热罩

2 倍
，

即 a ≤ 2 f，

见图 7
．

2
．

14
—

5 ； 也可符合表 7
．

2
．

14
—

13 的要求
。

图 ．

7
．

2
．

1 4
—

5 喷头与不到顶隔墙的距离
1 一

顶板 ； 2
一

喷头 ； 3
一

不 到顶 隔墙

表 7
．

2
．

1 4
—

1 3 直立
、

下垂型喷头溅水盘与不到顶隔断顶部的距离

喷头溅水盘与不到顶隔断顶部的最小垂直距离 f (m m ) 喷头与梁
、

通风管道侧面的

水平距离 a ( m )标准喷头 、

扩展覆盖面喷头

7 5 a < 0
．

15

10 0 O ．

15 ≤ a < 0
．

2 2 5

15 0 O ．

2 2 5 ≤ a < 0
．

3

2 0 0 O ．

3 ≤ a < 0
．

37 5

24 O 0
．

3 7 5 ≤ a < O
．

4 5

3 2 O 0 ．

4 5 ≤ a < 0
．

6

4 0 0 0
．

6 ≤ a < 0
．

7 5

4 60 a > 0
．

7 5

⑤直立型
、

下垂型喷头与靠墙障碍物的距离
，

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 7
．

2
．

14
—

6 ) ：

图 ．

7
．

2
．

1 4
—

6 直立
、

下垂型喷头与靠墙障碍物的距离
1 一

顶板 ； 2
一

喷头 ； 3
一

障碍物 ； 4
一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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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物横截面边长小于 7 5 O m m 时
，

喷头与障碍物的距离
，

应按式 (7
．

2
．

14
—

1 ) 确定
。

n
≥ (e

一

2 0 0 ) + 6 (7
．

2
．

14
—

1 )

式中 。
一 一

喷头与障碍物侧面的水平间距 ( m m ) ；

6 一 一

喷头溅水盘与障碍物底面的垂直间距 (m m ) ；

e 一 一

障碍物横截面的边长 (m m )
， e < 7 5 0 m rIlC

障碍物横截面边长等于或大于 7 5 0 m m 或 a + e 的计算值大于表 7
．

2
．

14
—

4 和表 7
．

2
．

14
—

5 中喷头与

端墙距离的规定时 ，

应在靠墙障碍物下增设喷头
。

⑥边墙型喷头的两侧 1 m 与正前方 2 m 范围内
，

顶板或吊顶下不应有阻挡喷水的障碍物
。

⑦住宅型专用喷头与障碍物的距离见图 7
．

2
．

14
—

7 和表 7
．

2
．

14
—

14 。

表 7
．

2
．

1 4
—

1 4 住宅型专用喷头避免障碍物影响喷水的位置数据

喷头到障碍物边缘的距离

(m )

a <
0

．

15 2 O 152 ≤ a < Q 32 O
．

3 2 ≤ a < 0
．

64 0
．

64 ≤ a < 0
．

80 O
．

80 ≤ a < 0
．

97 0
．

97 ≤ a < 1
．

13

喷头溅水盘距障碍物底部

的最大距离 ( m m ) 不允许
0 15 ．

4 5 1 7 6 10 2

喷头到障碍物边缘的距离

(m )
1．

13 ≤ a < 1
．

2 9 1
．

2 9 ≤ a < 1
．

4 5 1
．

4 5 ≤ a < 1
．

6 1 1
．

6 1 ≤ a < 1
．

7 7 1
．

7 7 ≤ a < 1
．

9 3

喷头溅水盘距障碍物底部

的最大距离 (m m )
15 2 17 8 2 2 9 2 7 9 3 5 6

最近 一

边的距禹

图 7
．

2
．

1 4
—

7 住宅喷头与障碍物的关系
3 报警阀的选择和布置
1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设报警阀组

。

保护室内钢屋架等建筑构件的闭式系统
，

应设独立的报警阀

组 。

水幕系统应设独立 的报警阀组或感温雨淋阀
。

2 ) 雨淋阀组的启动电磁阀
，

其入 口应设过滤器
。

并联设置雨淋阀组的雨淋系统
，

其雨淋阀控制腔

的入 口应设止回阀
。

3 ) 当配水支管同时安装保护吊顶下方和上方空间的喷头时
，

应只将数量较多
一

侧的喷头计入报警

阀组控制的喷头总数
。

4 ) 报警阀的设置位置 ：

①报警阀应设置在经常有人通行的地点
，

一

般设置在水泵房内
、

或者报警阀服务场所就近的公共走

廊和楼梯问等疏散通道的附近 ，

以及其他经常有人 的位置或专用管道井等部位 ；

②水力警铃应设在值班室附近
、

楼梯附近
、

以及疏散通道或外墙等
。

5 ) 报警阀的布置形式分为分散布置和集中布置两种形式
，

集中和分散应根据工 程具体情况
，

以节

约管道和空间
、

以便于管道敷设和操作为判断标准
。

6 ) 报警阀的串联和并联 ：

①湿式系统可以串联其他系统
，

如在湿式报警阀后连接干式
、

预作用
、

雨淋
、

水喷雾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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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串联接人湿式报警阀配水干管的其它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应设有报警阀组
。

b 串联其他系统的喷头应计入湿式系统总喷头数
，

且湿式系统与串联系统的服务喷头数和面积之
和应小于湿式系统所允许的总的喷头数和面积

。

当系统服务的喷头数或服务的面积较大时应采用并联系

统 。

c

串联系统的设计流量
、

压力不应大于湿式系统本身的流量和压力
。

②报警阀的并联 ：

a

因
一

个报警阀的流量不能满足系统要求时
，

可采用报警阀并联供水方式向同
一

系统供水
， 一

般

为雨淋或水幕系统等 ；

b 在保护生命的场所
，

为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

可采用两个报警阀并联
一

用
一

备 ；

c

湿式
、

干式
、

预作用
、

雨淋
、

自喷
一

泡沫
、

水喷雾等系统并联接到
一

共同的消防供水管网上
。

7 ) 保护建筑物不同功能区域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宜采用各 自独立 的报警阀
，

如办公区域与汽车库

区域分开 ，

冷库与其他区域分开等
。

8 ) 报警阀布置空间要求 ： 为便于报警 阀的 日常维护
、

检修和安 全 的地 点
，

报警 阀的正 面应有
1 ．

2 m 的距离
，

侧面宜有 0
．

6 0 m 的间距
，

报警阀的附近应有排水设施
。

9 ) 当报警阀服务于不同楼层时
，

其系统最低喷头与最高喷头的高度差不应大于 5 0 m 。

1 0 ) 报警阀控制阀的设置 ：

①任何报警阀进水管应设置控制阀
，

向同
一

系统供水的并联报警阀
，

以及干式
、

预作用
、

雨淋系统

的进出水管应设置控制阀
。

②连接报警阀进出口 的控制阀
，

应采用信号阀
。

当不采用信号阀时
，

控制阀应设锁定阀位的锁具
。

1 1 ) 水力警铃的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0
．

O 5 M P a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应设在有人值班的地点附近
，

或经常有人经过的地点
。

②与报警阀连接的管道 ，

其管径应为 D N 2 0
，

总长不宜大于 2 0 m 。

4 水流指示器的选择和布置
1 ) 除报警阀组控制的喷头只保护不超过防火分区面积的同层场所外

，

每个防火分区
、

每个楼层均

应设水流指示器 。

2 ) 仓库内顶板下喷头与货架内喷头应分别设置水流指示器
。

3 ) 水流指示器人 口前应设置控制阀
，

且为信号阀
。

4 ) 湿式系统宜采用水流指示器来 区分不同的防火分区
。

不 同功能 的区域 由同
一

个报警阀保护时
，

宜用水流指示器分别指示不同的功能区域 。

5 ) 干式
、

预作用和雨淋系统可采用压力开关作为分区指示器
。

6 ) 雨淋系统不应设置水流指示器
。

7 ) 水流指示器的安装前后应有 3 倍管径的直线段距离
。

8 ) 水流指示器的安装应是便于检修的地点
，

如可检修的管道井内等
。

5 压力开关

1 ) 雨淋系统和防火分隔水幕
，

其水流报警装置宜采用压力开关
。

2 ) 应采用压力开关控制稳压泵
，

并应能调节启停压力
。

7 ．

2
．

1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管网

1 管网的分类和选择

1 ) 报警 阀前的管网 ： 报警阀前的管网可分为环状管网和枝状管网
，

采用环状管网的目的是提高系
统的可靠性 。

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中设有两个及以上报警阀组时
，

报警阀组前宜设环状供水管道
。

2 ) 报警阀后的管网 ： 报警阀后的管网可分为枝状管网
、

环状管 网和格栅状管网
，

采用环状管网的

目的是减少系统管道的水头损失和使系统布水更均匀 ，

同时降低系统造价
。

①管网的分类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管网分为枝状管网
、

环状管网和格栅状管网
。

枝状管网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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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末端进水
、

侧边中央进水
、

中央末端进水和中央中心进水 4 种形式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环状管网
一

般为 一

个环
，

当多环时为格栅状管网
，

管网的几种形式见图 7
．

2
．

15
一

l 。

侧边中心 侧边末端 4 a 中央末端 4 h中央中屯

( a ) 枝状管网布置示意

( b ) 环状管网布置示意 ( c ) 格栅状管网布置示意

图 7
．

2
．

1 5
—

1 管网的几种布置形式

②管网的选择 ：

a 一

般轻危险等级宜采用侧边末端进水
、

侧边中央进水 ；

b 中危险等级宜采用中央末端进水和中央中心 进水
，

以及环状管网
，

对于民用建筑为提高净空高

度可采用环状管网 ，

配水干管的管径应经水力计算确定
，

一

般为 D N 8 0
～

D N 10 0 ；

c

严重危险等级和仓库危险等级宜采用环状管网和格栅状管网；

d 湿式系统可采用任何形式的管网
，

但干式
、

预作用系统不应采用格栅状管网
。

2 管道系统
1 ) 报警阀和配水管道的动压不应大于 1

．

2 M P a ，

并不应设置其他用水设施
。

2 ) 配水管道应采用内外壁热镀锌钢管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
，

也可采用经认证的涂覆其他防

腐材料的钢管 ，

以及铜管
、

不锈钢管等
。

当报警阀人 口前管道采用不防腐的钢管时
，

应在该段管道的末

端设过滤器 。

3 ) 镀锌钢管应采用沟槽式连接件 (卡箍)
、

丝扣
、

卡压或法兰连接
。

报警阀前采用内壁不防腐钢

管时 ，

可焊接连接
。

铜管 、

不锈钢管应采用配套的支架
、

吊架
。

除镀锌钢管外 ，

其他管道的水头损失取值应按检测或生产厂提供的数据确定
。

4 ) 系统中直径大于等于 1o 0 m m 的管道
，

应分段采用法兰或沟槽式连接件 (卡箍 ) 连接
。

水平管
道上法兰 间的管道长度不宜大于 2 0 m ； 立管上法兰间的距离

，

不应跨越 3 个及以上楼层
。

净空高度大于
8 m 的场所内

，

立管上应有法兰
。

5 ) 配水管两侧每根配水支管控制的标准喷头数
，

轻
、

中危险级场所不应超过 8 只
。

同时在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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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安装喷头的配水支管 ，

上下侧均不应超过 8 只 ； 严重危险级及仓库危险级场所不应超过 6 只
。

6 ) 配水管道的布置
，

应使配水管入 口 的压力均衡
，

管道的直径应经水力计算确定
。

轻 、

中危险级场所中配水支管
、

配水管控制的标准喷头数
，

不宜超过表 7
．

2
．

15
—

1 的规定
，

本表仅

用于系统的控制喷头数量 ，

不应作为系统设计管网管径用
。

表 7
．

2
．

1 5
—

1 轻
、

中危险等级系统中配水支管
、

配水管控制的标准喷头数

公称直径 (m m )

控制的标准喷头数 (只)

轻级 中级

2 5 1 1

3 2 3 3

4 0 5 4

5 0 10 8

6 5 18 12

8 0 4 8 3 2

10 0 6 4

7 ) 短立管及末端试水装置的连接管
，

其管径不应小于 2 5 m m 。

8 ) 干式
、

预作用系统的供气管道
，

采用镀锌钢管时
，

管径不宜小于 15 m m ； 采用铜管时
，

管径不

宜小于 10 m m 。

9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水平管道宜有坡度
，

充水管道不宜小于 2 ‰
，

准工 作状态不充水的管道不

宜小于 4 ‰
，

管道应坡向泄水阀
。

1 0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有下列组件
、

配件和设施 ：

①系统应设有洒水喷头 、

水流指示器
、

报警阀组 (压力开关) 等组件和末端试水装置
、

配水管道
、

供水设施 ； 水流指示器后可设置放水管
，

见图 7
．

2
．

15
—

2 。

f

图 7 ．

2
．

1 5
—

2 放水管示意图

②系统中需要减静压的区段可设减压阀
，

需要减动压的区段
，

宜设减压孔板或节流管
。

③系统立管的顶部应设置 自动排气 阀
。

④干式和预作用的配水管道应设快速排气阀
，

快速排气阀应采用大流量自动排气阀
，

见国家标准图
0 1s s 10 5 《常用小型仪表及特种阀门选用安装》

，

快速排气阀前应设电磁阀
。

⑤末端试水装置和试水阀的设置 ：

a

每个报警阀组控制的最不利点喷头处
，

应设末端试水装置
，

其他防火分区
、

楼层的最不利点喷
头处 ，

均应设直径为 2 5 m m 的试水阀
。

末端试水装置和试水阀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位置
。

b 末端试水装置应由试水阀
、

压力表以及试水接头组成
。

试水接头出水 口 的流量
，

应等同于同



·

2 5 4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0 0 9 年版)

层或防火分区内的最小流量系数喷头
。

末端试水装置的出水
，

应采取孑L口 出流的方式排人排水管道
。

c

末端试水装置见图 7
．

2
．

15
—

3 。

湿式
、

干式和预作用系统应设置末端试水装置
。

图 7
．

2
．

1 5
—

3 末端试水装置
d 有传导管系统的雨淋和预作用系统应在先导管系统上设置末端试水装置

。

7 ．

2
．

1 6 水力计算
1 设计计算的步骤如下 ：

1 ) 判断保护对象 的性质
、

划分危险等级和选择系统 ；

2 ) 确定作用面积和喷水强度 ；

3 ) 确定喷头的形式和保护面积 ；

4 ) 确定作用面积内的喷头数 ；

5 ) 确定作用面积的形状 ；

6 ) 确定最不利点喷头的压力和流量 ；

7 ) 计算第
一

根配水支管上各喷头流量
、

支管各管段的水头损失
，

以及支管流量和压力
，

并计算出

相同支管的流量系数 ；

8 ) 根据支管流量系数计算出配水干管各支管的流量和各管段的流量
、

水头损失 ； 并计算出作用面

积内的流量 、

压力和作用面积流量系数 ；

9 ) 计算系统供水压力或水泵扬程 (包括水泵 的选择等)
，

以及灭火剂用量的计算等 ；

1 0 ) 确定系统水源和减压措施
。

2 水力计算公式
1 ) 水力计算选择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宜为矩形

，

其长边应平行于配水支管
，

其长度不宜小于作用

面积平方根的 1
．

2 倍
。

2 ) 系统的设计流量
，

应按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内喷头同时喷水的总流量确定 ：

1 n

Q 。 。

盍；9 ；

式中 Q 。
— —

系统设计流量 (L／s ) ；

q i
— —

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内各喷头节点的流量 (L／m in ) ；

昆 — —

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内的喷头数
。

3 ) 喷头的出流量可根据保护面积和喷水强度
，

以及喷头作用压力求出
。

①根据保护面积和喷水强度求喷头的出流量公式 ：

g = 删
。

式中 g
— —

喷头的出流量 (L ／m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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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相应危险等级的设计喷水强度 [L ／ (m in
·

m 。) ] ；

A 。
— —

喷头的保护面积 (m 。)
。

②根据喷头作用压力求喷头的出流量公式 ：

q = K (10 尸) m

式中 g
— —

喷头的出流量 (I／m in ) ；

K — —

喷头的流量系数 ；

P — —

喷头出口处的压力 (M P a )
。

4 ) 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
①沿程水头损失计算公式如下 ：

^ = 也

江 0 ．

O 0 0 0 l0 7 口。d一
。

式中 ^
— —

为沿程水头损失 (M P a ) ；

i — —

管道单位长度的水头损失 (M P a／m ) ；

L — —

管道长度 (m )
。

彩
— —

管道 (渠) 的计算内径 (m )
，

取值应按管内径减 1 m m 确定 ；

口 — —

管内水的平均流速 (m ／s )
。

必要时可超过 5 m ／s ，

但不应大于 l0 m ／s 。

②管道单位长度的水头损失也可采用下式计算 ：

i =

10 5 c i’ 。。d■ ’∥ 。

式中 i
— —

管道单位长度的水头损失 (k P a／m ) ；

d ；
— —

管道计算内径 (m ) ；

q 。
— —

管道设计流量 (m 。／s ) ；

(7
．

2
．

16
—

4 )

(7
．

2
．

16
—

5 )

(7 ．

2
．

16
—

6 )

c 。
— —

海澄
一

威廉系数
，

镀锌钢管为 10 0
，

铜管
、

不锈钢管为 l3 0 ，

氯化聚氯乙烯 (c P V c ) 为
14 0 。

③局部水头损失的计算 ：

局部水头损失也应采用式 (7
．

2
．

16
—

4 ) 计算
， i 为同管径同流量下的水力阻力系数

，

管道长度为
管件的当量长度 。

各种管件和阀门的当量长度见表 7
．

2
．

16
—

1 ，

当采用新材料和新阀门等能产生局部水头损失的部
件 ，

应根据产品的要求确定管件的当量长度
。

表 7
．

2
．

16
—

1 的三通 四通当量长度是测 向流
，

当直通流时
其当量长度是则向流的 l／5 。

表 7
．

2
．

1 6
—

1 各种管件和阀门的当量长度 (m )

管件名称 管
件直径 D N (m m )

2 5 3 2 4 0 5 O 6 5 80 10 0 l2 5 l5 0 2 0 0 2 5 0 3 0 0

4 5 。

弯头 0
．

3 0
．

3 0
．

6 0
．

6 0
．

9 0
．

9 1
．

2 1
．

5 2
．

1 2
．

7 3
．

3 4
．

0

90 。

弯头 0
，

6 0
．

9 1
．

2 1
．

5 1
．

8 2
．

1 3
．

1 3
．

7 4
．

3 5
．

5 5
。

5 8
．

2

三 通四通 1
．

5 1
．

8 2
．

4 3
．

1 3
．

7 4
．

6 6
．

1 7
．

6 9
．

2 1O
．

7 15
．

3 18
．

3

碟阀 1
．

8 2
．

1 3
．

1 3
．

7 2
．

7 3
．

1 3
．

7 5
。

8 6
．

4

闸阀 0
．

3 0
．

3 0
．

3 0
．

6 0
．

6 0
．

9 1
．

2 1
．

5 1
．

8

止 回阀 1
．

5 2
．

1 2
．

7 3
．

4 4
．

3 4
．

9 6
．

7 8
．

3 9
．

8 13
．

7 l6
．

8 l9
．

8

异径弯头

3 2 4 0 5 0 7 0 8 O 10 0 12 5 15 0 2 0 0

2 5 3 2 4 O 5 0 7 0 8 0 l0 0 12 5 15 0

0 ．

2 0
．

3 0
．

3 0
．

5 O
．

6 0
．

8 1
．

1 1
．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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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2
．

16
一

l

管件名称 管件直径

D N (m m )

2 5 3 2 4 0 5 0 6 5 8 0 10 0 l2 5 15 0 2 o 0 2 5 0 3 0 0

u 型过滤器 12
．

3 15
．

4 18
．

5 24
．

5 30
．

8 36
．

8 4 9 6 1
．

2 7 3
．

5 9 8 12 2
．

5

Y 型过滤器 1 1
．

2 l4 16
．

8 2 2
．

4 2 8 3 3
．

6 4 6
．

2 5 7
．

4 6 8
．

6 9 1 l l3
．

4

注 ： 当异径接头的出口直径不变而入 口直径提高 I 级时
，

其当量长度应增大 0
．

5 倍 ； 提高 2 级或 2 级以上时
，

其当

量长度应增加 1
．

0 倍
。

5 ) 系统设计 流量 的计 算
，

应保证 任意作用 面积 内的平 均 喷水 强度不低 于表 7
．

2
．

13
—

1 和表

7 ．

2
．

13
—

3
～

表 7
．

2
．

13
一

l0 的规定值
。

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 内任意 4 只喷头围合范围内的平均喷水强

度 ，

轻危险级
、

中危险级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

1 规定的 8 5 ％ ； 严重危险级和仓库危险级不应低于表
7 ．

2
．

13
一

l 和表 7
．

2
．

13
—

3
～

表 7
．

2
．

13
—

10 的规定值
。

6 ) 设置货架内置喷头的仓库
，

顶板下喷头与货架 内喷头应分别计算设计流量
，

并按其设计流量之
和确定系统的设计流量 。

7 ) 建筑内设有不同类型的系统或有不同危险等级的场所时
，

系统的设计流量
，

应按其设计流量的

最大值确定 。

8 ) 当建筑物内同时设有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水幕系统时
，

系统的设计流量
，

应按同时启用的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和水幕系统的用水量计算 ，

并取二 者之和中的最大值
。

9 ) 轻危险级
、

中危险级场所中各配水管入 口 的压力均不宜大于 0
．

4 0 M P a 。

1 0 ) 雨淋系统和水幕系统的设计流量
，

应按雨淋阀控制的喷头的流量之和确定
。

多个雨淋阀并联
的雨淋系统 ，

其系统设计流量
，

应按同时启用雨淋阀的流量之和的最大值确定
。

1 1 ) 当原有系统延伸管道
、

扩展保护范围时
，

应对增设喷头后的系统重新进行水力计算
。

3 配水干管减压计算
1 ) 减压孔板的设计计算 ：

①减压孔板应设置在直径不小于 5 0 m m 的水平直管段上
，

其前后管段的长度均不宜小于该管段直径

的 5 倍 ； 减压孔板的孔 口直径
，

不应小于设置管段直径 的 3 0 ％
，

且 不应小于 2 0 m m ； 制作材料应采用不

锈钢板 。

②减压孔板 的水头损失采用局部阻力计算公式计算
，

见式 (7
．

2
．

16
—

7 )
。

△P =

孝y 。／2 g (7
．

2
．

16
—

7 )

式中 △P
— —

减压孔板减压量 (0
．

0 1 M P a ) ；

f — —

减压孔板局部阻力系数
，

见式 (7
．

2
．

16
—

8 ) ；

矿 — —

水流经减压孑L板后管道的流速 (m ／s ) ；

g — —

重力加速度 (Ⅱl／s 。 )
。

亭 ：

式中 dk — —

减压孔板孔 口 的计算内径 (m )
，

取值应按减压孔板孔 口直径减 l m m 确定 ；

嚷
— —

管道内径 ( m )
。

表 7
．

2
．

16
—

2 是根据式 (7
．

2
．

16
—

8 ) 计算得到的结果
。

表 7
．

2
．

1 6
—

2 减压 孑L板局部阻力系数表

d k／d J O
．

3 O
．

4 O
．

5 0
．

6 0
．

7 0
．

8
专

2 9 2 8 3 ．

3 2 9
．

5 l 1
．

7 4
．

7 5 1
．

8 3

《 虿 1 一《
兰一

茸 i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

2 5 7
·

2 ) 节流管的设计计算 ：

①节流管的直径
，

宜按其上游管段直径的 1／2 确定 ； 节流管内水的平均流速不应大于 2 0 m ／s ； 节流

管的长度不宜小于 1 m 。

②节流管的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

一 f

蓦
+ o ．叫 。7

豢
L

式中 △P
— —

节流管的水头损失 (0
．

0 l M P a ) ；

f — —

节流管中渐缩管与渐扩管的局部阻力系数之和
，

取值 0
．

7 ；

y 。 — —

节流管内水的平均流速 (m ／s ) ；

d 。 — —

节流管的计算内径 (m )
，

取值应按节流管内径减 1 m m 确定 ；

三 — —

节流管的长度 (m )
。

7 ．

2
．

1 7 减压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在报警阀组入 口前 ；

2
入 口前应设过滤器

，

且便于排污 ；

3 当连接两个及以上报警阀组时
，

应设置备用减压阀 ；

4 垂直安装的减压阀
，

水流方向宜向下 ；

5 比例式减压阀宜垂直安装
，

可调式减压阀宜水平安装 ；

6 过滤器前和减压阀后应设控制阀和压力表 ；

7 减压阀和前后的阀门宜有保护或锁定调节配件的装置 ；

8 接减压阀的管段不应有气堵
、

气阻
，

沿水流方向宜设置泄水阀
，

并定期排水
。

7 ．

3 水喷雾和细水雾灭火系统

7 ．

3
。

1 水喷雾灭火系统
1 系统分类
1 ) 水喷雾灭火系统是 一

种局部灭火系统
，

水雾直接撞击到被保护对象的表面
，

水喷雾喷头以进 口

最 低水压为标准可分为中速水喷雾喷头和高速水喷雾喷头 ：

①中速喷头的压力为 0
．

15
～

0
．

5 0 M P a ，

水滴粒径为 0
．

4
～

0
．

8 m m ，

用于防护冷却
。

②高速喷头的压力为 0
，

2 5
～

0
．

8 0 M P a ，

水滴粒径为 0
．

3
～

0
．

4 m m ，

用于灭火和控火
。

③超高速水喷雾系统是
一

种充水系统
，

响应时间为 0
．

15 s ，

这种系统被应用于敞开
、

无界限场所和

其内的工 艺设备的爆燃灭火和控火
。

超高速灭火系统有以下四种形式 ：

。

局部应用系统是应用超高速水雾直接喷射到
一

个特别的点和类似点火点
，

如切割
、

混合以及研

磨工序
，

喷头应尽可能靠近类似点火点的位置 ；

b 面积应用系统是应用超高速水雾直接喷射到
一

个特别 的地板和楼板面
，

以及特别 物体的表面
，

通过在整个危险面的空问设置空问喷头来实现的 ；

c
双应用系统是

一

个系统同时采用局部应用系统和面积应用系统 ；

d 整体保护系统是指超高速水喷雾覆盖危险面积和直接的外延
。

2 ) 普通水喷雾系统可采用超高速灭火系统的四种形式
。

水喷雾系统控制如同雨淋系统
，

遭遇火灾

时除应具备与雨淋系统相同的技术性能外 ，

尚应达到下列技术要求 ： 应在响应时间内喷出水雾 ； 不论顶

喷或立体喷雾
，

水雾均应在喷头有效射程内全面覆盖
、

直接喷射到达保护对象表面
。

2 设置场所
水喷雾灭火系统可用于扑救下列场所的火灾 ：

1 ) 固体火灾
，

闪点高于 6 O ℃ 的液体火灾和电气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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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1

3

1 、

可 燃气体和甲
、

乙
、

丙类液体的生产
、

储存装置或装卸设备的防护冷却 ；

在民用建筑物内的燃油燃气锅炉房 、

柴油发电机房和柴油泵房等场所
。

设计参数

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计参数是喷雾强度 、

响应时间和持续喷雾时间等
。

见表 7
．

3
．

1
—

1 。

表 7
．

3
．

1
—

1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参数

防护

目的 保护对象

设计喷雾强度

[I／ (m in
· m 。) ]

响应时间

(s )

持续喷雾

时间 (h )

灭
火

固体火灾 15

4 5

l

液体火灾
闪点 6 0

～

1 2 0 ℃ 的液体 2 O
0 ．

5

闪点高于 12 0 ℃ 的液体 13

电气火灾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

油开关 2 0

0 ．

4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的集油坑 6

电缆 13

防
护
冷
却

甲 、

乙
、

丙类液体生产
、

储存
、

装卸设施 6 4 5 4

甲 、

乙
、

丙
类液体储罐

直径 2 0 m 以下
6 3 0 0

4

直径 2 0 m 以上 6

可 燃气体生产
、

储|仔
、

装卸设施和灌瓶间
、

瓶库 9 60 6

2 ) 锅炉房和柴油发电机房下述的设计参数可供参考
，

设计采用时须经当地消防部门批准 ：

①关于燃油燃气锅炉房 、

直燃机房和柴油发电机房的水喷雾的喷水强度不宜小于 1O L／( m in
‘ m ‘

)
，

在对于燃油燃气锅炉房还应考虑爆膜片和燃烧器的局部喷雾 ，

每个点的喷雾强度不少于 15 O L／m in 。

日

用油箱的喷雾强度不宜小于 2 0 L ／ ( m in
· m 。)

。

②持续喷雾时间不宜小于 3 0 m in 。

③锅炉房和柴油发电机房的水喷雾系统可与建筑物内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并 ，

以两者设计用水量

大者为系统设计用水量 ，

并满足二 者的压力要求
。

锅炉房和柴油发电机房的维护结构的耐火极限
，

隔墙

不小于 2 h
，

楼板不小于 1
．

5 h 。

④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确认火灾后应 自动关闭燃料供应系统 。

4 水雾喷头布置
1 )

一

般原则 ： 水喷雾是
一

种局部灭火系统
，

其喷头应直接喷向着火部位或被保护部位
，

喷头的布
置和数量应根据设计喷雾强度 、

保护面积和水雾喷头的特性
，

使喷头的水雾直接撞击被保护面
，

并完全

覆盖被保护面 ，

水喷雾的设计原则为面积法
。

2 ) 水雾喷头
、

管道与电气设备带电 (裸露) 部分的安全净距应符合表 7
．

3
．

1
—

2 的要求
。

表 7
．

3
。

1
—

2 水雾喷头
、

管道与电气设备带电 (裸露) 部分的安全净距

电压 (k V ) 安全距离 (
c m ) 电压 (k V ) 安全距离 (

c m )

0 ～

7
．

5 15 7 3
．

0 ～

8 8
．

0 13 2

7 ．

5
～

15
．

0 30 88
．

0 ～

1 10
．

0 16 3

15 ．

0
～

2 5
．

0 4 3 1 1O

．

0 ～

13 2
．

0 19 6

2 5 ．

0
～

3 7
．

O 6 l 13 2
．

O ～

l5 4
．

O 22 0

37 ．

O
～

5 0
．

0 6 1 15 4
．

0 ～

18 7
．

0 2 7 0

5 0 ．

0
～

7 3
．

0 1 12 l87
．

0 ～

2 2 0
．

0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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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水雾喷头与保护对象之间的距离不得大于水雾喷头的有效射程
。

4 ) 水雾喷头的平面布置方式可为矩形或菱形
。

当按矩形布置 时
，

水雾喷头之问的距离不应大于
1 ．

4 倍水雾喷头的水雾锥底圆半径 ； 当按菱形布置时
，

水雾喷头之问的距离不应大于 1
．

7 倍水雾喷头的

水雾锥底圆半径 。

5 ) 水雾喷头布置应满足喷头喷水特性的要求
，

而且 喷头 的垂直和水平 问距不应超过 3 m ，

但当喷
头的最大问距经过认证后

，

可超过 3 m 。

对于暴露防护的容器
，

对于垂直或倾斜的容器有流淌可能的地

方 ，

喷头垂直间距不应大于 3
．

7 m 。

对于金属管道
、

导管的暴露防护
，

喷头应不 低于被保护层的底部
0 ．

8 m 。

6 ) 水雾锥底圆半径应按下式计算 ：

冗 = 层
·

t驴 (7
．

3
．

1
—

1 )

式中 尺
— —

水雾锥底圆半径 (m ) ；

B — —

水雾喷头的喷口与保护对象之间的距离 ( m ) ；

臼 — —

水雾喷头的雾化角 (
。

)
，

O 的取值范围为 3 O 。 、 4 5 。 、 6 0 。 、 9 0 。 、 l2 0 。 。

5 水喷雾灭火系统的管网宜采用中央中心分配式枝状管网或环状管网
。

6 水喷雾灭火系统管网的水力计算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7 水喷雾灭火系统应具有自动控制
、

手动控制和应急操作三 种控制方式
。

自动控制
一

般由传导管

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 。

1 ) 传导管系统 ： 传导管系统由传导管和先导喷头组成
。

①传导管 ：

a

传导管的长度不宜大于 3 O 0 m ；

b 传导管径宜为 D N 2 5 。

②先导喷头 ：

a

先导喷头间距不大于 2
．

5 m ；

b 一

般在民用建筑物内先导喷头的布置应符合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0 8 4 中危险级

I级的要求 。

2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的点式烟感
、

温感探测器和缆式温感探测器的布置应符

合国家标准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l l6 的要求
。

7 。

3
．

2 细水雾灭火系统
j

细水雾灭火系统是近年发展起来的
一

种新型灭火系统
，

在有些场所可代替气体灭火系统和水喷雾灭

火系统 ，

并可扑灭 A
、

B
、

C 类火灾
。

细水雾灭火系统的灭火机理 是冷却
，

同时伴有局部稀释氧浓度的窒息灭火和把可燃物与火焰以及氧

隔离开来的隔离灭火
，

通常细水雾灭火时火场的氧含量为 16 ％
～

l8 ％ 。

1 系统分类
1 ) 按细水雾粒径分

，

见图 7
．

3
．

2
—

1 。

①第
一

级细水雾为 D 。⋯ = 10 0 “m 与 D v 。 。 = 2 0 0 m̈ 连线的左侧部分
，

这是最细的细水雾
。

②第二 级细水雾是第
一

级细水雾右侧与 D 。叫 = 2 o 0 “m 与 D v 。 。 = 4 0 0 m̈ 连线的之间的部分
，

这种细

水雾可由高压喷嘴 、

双流喷嘴或许多冲击式喷嘴产生
。

③第三级细水雾为第二 级细水雾右侧至 D 。㈣ 。 = l0 0 0 斗m 之间的部分
。

2 ) 细水雾系统的分类 ：

①低压系统是系统压力低于 1
．

2 1 M P a ；

②中压系统是系统压力在 1
．

2 1
～

3
．

4 5 M P a 之间 ；

③高压系统是系统压力大于 3
．

4 5 M P a 。

3 ) 细水雾系统按介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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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 、 、

繇
求
旺
七
嘴

水滴粒径 (岬 )

图 7
．

3
．

2
—

1 细水雾粒径分区图

①单介质系统是灭火介质为单 一

介质水 ；

②双介质系统有两种灭火介质
， 一

是水 ； 第二 种介质为空气
、

氮气等惰性介质
，

两种介质分别由不
同的管道或在同

一

根管道内输送到喷头
，

产生更细的水滴
，

达到更好的灭火效果
。

4 ) 细水雾系统从设计计算上分类 ：

①预制系统是指系统的设备配置和管道系统均在工 厂中设计和调试好
，

并通过认证
，

设计人员根据

认证的设计参数 ，

把设备和喷头布置于合适位置 ；

②工 程系统是指系统设备的配置和系统管道应经过设计人员具体设计计算得出
，

并在施工 现场具体

安装调试 ，

这种系统仅有设备和喷头单体认证
，

没有经过系统认证
，

系统的可靠性依据设计和系统设备

的可靠性确定 。

5 ) 细水雾系统可分为全淹没系统
、

局部应用系统和区域系统
。

当细水雾系统保护的空间为
一

封闭

空间的 一

部分时
，

为区域细水雾灭火系统
。

6 ) 细水雾系统根据供水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容器 (瓶组 ) 式供水系统和泵组式供水系统
。

①容器 (瓶组 ) 式供水系统是由储水瓶或罐储水
，

由惰性压缩气体作为动力把水供应到系统并使

水雾化灭火的系统 。

②泵组式供水系统是由活塞泵或离心泵等形式以柴油机或电机为动力源
，

把水供应到系统并使水雾

化灭火的系统 ，

该系统的供水泵应
一

用
一

备
。

③为增加系统供水的可靠性 ，

有时采用容器 (瓶组) 式与泵组式联合供水系统的
一

用
一

备双水源
。

2 设置场所
1 ) 民用建筑中的下列场所可采用细水雾灭火系统 ：

①柴油发电机房和柴油泵 ；

②燃油燃气锅炉房
、

直燃机房等场所 ；

③油浸变压器 。

2 ) 当有可靠的试验数据和经认证时
，

下列场所也可采用细水雾灭火系统 ：

①电缆夹层 、

电缆隧道等 ；

②计算机房
、

交换机房等电气火灾 ；

③图书馆 、

档案馆火灾
。

3 设计参数
1 ) 细水雾灭火系统宜采用全淹没灭火系统

，

当采用局部应用系统和区域系统时
，

应有试验数据或

认证 的设计参数
。

2 ) 细水雾灭火系统设计参数
，

与细水雾特性 (粒径
、

强度和喷头与保护对象的距离等)
、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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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火灾危险性 (A 、

B
、

c 类火灾和电气火灾等) 和保护场所的环境条件 (空间高度
、

缝隙
、

室内外

等) 等有关 。

3 ) 开式系统
一

个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5 0 0 m 。 ，

容积不宜大于 2 0 0 0 m 。 ，

当防护区面 积或容积 比较

大时应经过专门认证 ； 闭式系统小空间作用面积为房间的面积和体积
，

大空间应经认证确定
。

4 ) 应以系统或喷头认证设计参数或设备商提供的试验数据为设计依据
。

当无数据时可以参考下列

参数设计 ，

面积喷水强度为 1
～

3 L ／ (m in
·

m 。)
，

体积喷水强度为 O
．

O 5
～

0
．

1 I／ (m in
·

m 。)
。

5 ) 设计火灾延续时间宜为 3 0 m in 。

6 ) B 类火灾宜连续喷雾
，

A 类火灾为增加水雾的蒸发量
，

在试验数据确 认的情况下
，

可采用间歇

喷雾方式灭火 。

7 ) 细水雾灭火系统的响应时问不宜大于 4 5 s 。

8 ) 容器 (瓶组 ) 式供水系统的水源水应采用纯水
，

泵组式供水系统可采用纯水或 自来水
。

9 )
一

套系统保护的防护区的数量不应超过 8 个
，

当超过 8 个防护区时应增设备用量
，

备用量不应

小于设计用水量
。

1 0 ) 喷头的最低工 作压力应能保证喷头的雾化效果
，

一

般不宜小于系统设计压力的 5 O ％
～

8 0 ％
，

且应符合产品认证的技术参数
。

1 1 ) 泵组式细水雾灭火系统水泵的吸水管或出水管
，

应设置过滤器
。

容器 (瓶组 ) 式供水系统宜

在控制阀前设置过滤器 。

1 2 ) 喷头
一

般内置过滤网
，

滤网的最大孑L径应为喷头通径的 8 0 ％ 。

1 3 ) 全淹没灭火系统的保护区灭火时宜关闭所有的洞 口 。

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关闭的洞 口 应符合下

列条件 ：

①防护区允许开 口总面积与四周侧壁的面积比不应大于 0
．

2 ％ ；

②且单个最大开 口面积不应大于 1
．

0 m 。；

③开 口设置的高度不应大于防护区总高度的 5 0 ％ 并不应小于防护区总高度的 10 ％ 。

1 4 ) 喷雾灭火前
，

防护区用的通风机
、

排烟机
、

送风机及其管道 中的防火阀
、

排烟防火阀应 自动

关闭。

人员确认灭火后方可启动排烟机排烟
。

1 5 ) 水雾灭火系统应具有 自动控制
、

手动控制和应急操作三种控制方式
。

1 6 )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及控制系统在 自动控制下
，

应在接收到两个独立的火灾信 号后才能启动系

统或循环控制系统 。

1 7 ) 细水雾喷头与未绝缘的带电设备之问的最小距离见表 7
．

3
．

2
—

1
。

表 7
．

3
．

2
—

1 细水雾喷头与未绝缘的带电设备之间的最小距离

电压 (k V ) 最大电压 (kV )
设计标准电压值 IL 。

(k V )

最小距离

( m m )

13
．

8 14
．

5 l 10 17 8

2 3 2 4 ．

3 15 0 2 5 4

3 4 ．

5 3 6
．

5 2 0 0 3 3 O

4 6 4 8 ．

5 2 5 0 4 3 2

6 9 7 2 ．

5 35 0 6 35

l 15 12 1 5 50 1O 6 7

13 8 l4 5 6 5 0 l2 7 0

】6 J j6 9 75 O j4 73

2 3O
24 2 9 O O

I9 30

10 5 0 2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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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3
．

2
—

1

电压 (k V ) 最大电压 (k V )
设计标准电压值 IL 。

(k V )

最小距离

(m m )

34 5 3 6 2

10 5 O 2 134

13 0 0 2 64 2

5 0 0 5 5 0 15 0 0 3 l5 0

180 O 3 6 5 8

7 6 5 8 O 0 2 0 5 0 4 2 4 2

注 ： 本表数据适用于海拔高度 1o 0 0 m 以下
，

海拔高度每增加 10 0 m ，

该表中的距离数值增加 l％ 。

4 喷头布置
1 ) 全淹没系统喷头宜按矩形

、

正方形或菱形均衡布置在防护区顶部
，

对于高度超过 4 m 的防护区

空 间宜分层布置
。

2 ) 局部应用系统喷头宜均衡布置在被保护物体周围
，

对于高度超过 4 m 的较高物体应分层布置
。

3 ) 区域系统是采用细水雾喷头把保护区域与其他区域分开
，

保护区域内的喷头按全淹没系统设

置 。

4 ) 喷头问距不应大于 3
．

0 m ，

并不应小于 1
．

6 m ，
一

般为 2 m 左右
。

喷头的出流量通常为 4
～

10 L／m in 。

5 水力计算
1 ) 细水雾灭火系统的流量计算见式 (7

．

3
．

2
—

1 ) 和式 (7
．

3
．

2
—

3 )
。

2 ) 低压细水雾灭火系统管网的水力计算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同
。

3 ) 中
、

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管网的水力计算按 D a r c y
—

w e is b a c h 公式
。

①管径粗估计算公式 ：

d i = 1
．

8 2 厄
式中 d ；

— —

管道的内径 (m m ) ；

Q i
— —

管段流量 (L／m in )
。

②管道沿程或局部水头损失应按式 (7
．

3
．

2
—

2 ) 计算
。

根据计算出的 R e 、 s ／d i 值查图 7
．

3
．

2
—

2 得

到 f值
。

△p 。 ：

0 ．0 2 2 5 2 匹掣
n

尺e ： 2 1
．

2 2 毕
吼

式 中 △p
。

— —

管道水头损失 (M P a ) ；

￡ — —

管道长度或管件当量长度 (m ) ；

厂
— —

管道摩擦系数 (M P a／m ) ；

9
— —

流量 (I／m in ) ；

d — —

管道的内直径 (m m ) ；

p — —

流体密度 (kg／m 。) ；

肚 — —

绝对 (动态) 粘滞度 (厘泊 c p )
，

见表 7
．

3
．

2
—

2 ；

舶 — —

雷诺数 ；

s — —

管内壁粗糙度 (m m )
，

对于不锈钢管道 ￡ = 0
．

O 4 5 m m ；

③水的密度 (k g／m 。)
，

见表 7
．

3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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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3
．

2
—

2 不 同温度下水的密度及动力粘度

温度 (℃ ) 密度 p (kg／m ’) 动力粘度 “ (厘泊 c P )

0 9 9 9 ．

8 1
．

8

4 ．

4 9 9 9
．

9 1
．

5

1O ．

0 9 9 9
．

7 1
．

3

15 ．

6 9 9 8
．

8 1
．

1

2 0 ．

0 9 9 8
．

2 1
．

0

2 6 ．

7 9 9 6
．

6 0
．

8 5

3 0 ．

0 9 9 5
．

7 O
．

80

32 ．

2 99 5
．

4 0
．

7 4

3 7 ．

8 9 9 3
．

6 O
．

6 6

4 0 ．

O 9 9 2
．

2 0
．

6 5

5 0 ．

0 9 8 8
．

1 0
．

5



雷诺数尺e

图 7
．

3
．

2
—

2 管道摩阻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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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4 消防给水

消防给水系统由水源 (市政给水 、

天然水源
、

消防水池 )
，

供水设施 (水塔
、

高位消防水箱
、

消防
水泵 、

水泵接合器)
，

给水管网
，

以及稳压减压控制设备等组成
，

其中消防水池
、

消防水箱和消防水泵

的设置需根据建筑物的性质 、

高度以及市政给水 的供水情况而定
。

7 ．

4
．

1 消防水源
1 水源
1 ) 消防用水可由城镇 自来水

、

消防水池或天然水源等供给
。

一

般民用建筑的室内
、

外消防水源应

首先采用城镇给水管网 ，

室外用水亦可采用天然水源
。

①当城镇自来水管网能满足消防用水的水量和水压
， 且 由两路不同城市给水干管供水时

，

可直接采

用城镇给水管网作为消防水源 ；

②当城镇自来水管网水压 、

水量不足时
，

应设置消防水池 ；

③当城镇自来水管网能满足水量 ，

但不满足水压
，

且有两路不 同城市给水干管供水时
，

可采用消防

给水泵从城市给水管网直接抽吸 ，

但需征得 自来水有关部门的同意
，

或设置消防水池
。

2 ) 当采用天然水源时
，

应确保枯水期 9 7 ％ 保证率的水位能可靠取水供给设计消防用水量
，

且均需

满足消防用水 的水质和有可靠的取水措施
，

如消防车通道
、

固定或移动消防泵的取水 口等
。

当采用海水

作为消防水源时 ，

还应有除去生物生长堵塞取水设施的措施
。

’

3 ) 井水可做消防水源
。

规划设计区域内应有两 口及 以上水井时
，

当其中
一

口水井不能供水时
，

另

外的水井出水能力在任何时间满足生产 、

生活和消防用水量时
，

可不设置消防水池
，

其他情况均应设置

消防水池 。

4 ) 保证常年贮存有足够的水量的游泳池
、

水景水池可作为消防水源
。

冬季封冻的水池
，

有效水量

计算 ，

应以最大冰层厚度下水线为计算起始水位
。

5 ) 如采用消防水池作为消防水源时
，

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满足火灾延续时间内消防用水量的要
求 。

室外消防给水水池设在室内或室外均应设置消防车取水 口 。

6 ) 室外消防给水当采用高压或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时
，

管道的供水压力应能保证用水总量达到最大
且水枪在任何建筑物的最高处时 ，

水枪的充实水柱仍不小于 l0
．

0 m ； 当采用低压给水系统时
，

室外消火

栓栓 口处的水压从室外设计地面算起不应小于 0
．

1 M P a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在计算水压时
，

应采用喷嘴 口径 19 m m 的水枪和直径 6 5 m m 、

长度 12 0
．

0 m 的有衬里消防水带的

参数 ，

每支水枪的计算流量不应小于 5 I／s ；

②高层厂房 (仓库) 的高压或临时高压给水系统 的压力应满足室 内最不利点消防设备水压的要求 ；

③消火栓给水管道的设计流速不宜大于 2
．

5 H ∥ s 。

7 ) 建筑的低压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可与生产
、

生活给水管道系统合并
。

合并的给水管道系统
，

当生

产 、

生活用水达到最大小时用水量时 (淋浴用水量可按 15 ％ 计算
，

浇洒及洗刷用水量可不计算在内)
，

仍应保证全部消防用水量
。

如不引起生产事故
，

生产用水可作为消防用水
，

但生产用水转为消防用水的

阀门不应超过 2 个
。

该阀门应设置在易于操作的场所
，

并应有明显标志
。

2 消防水源专用车道
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和消防水池 ，

应设消防车道
，

在消防车取水 口处应保证吸水高度不超过
6 m 。

7 。

4
．

2 消防给水
1 消防给水系统分类与选择
1 ) 消防给水系统按压力和流量是否满足系统要求

，

可分为高压消防给水系统
，

临时高压消防给水

系统 ，

低压消防给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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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按供水范围可分为单体消防给水系统和区域消防给水系统 ；

3 ) 按供水功能分可分为独立消防给水系统
、

联合消防给水系统和合用给水系统 ；

4 ) 市政直接供水的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宜与生产
、

生活给水系统合并为同
一

给水系统 ；

5 ) 多层建筑室 内消防给水系统宜与生产
、

生活给水系统在室 内分开独立设置 ；

6 ) 高层建筑室内消防给水系统应与生产
、

生活给水系统在室内分开独立设置 ；

7 ) 室 内消火栓给水管网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其他 自动灭火系统
，

宜分开设置 ； 如有困难
，

应在

报警阀前分开设置 。

8 ) 消防给水的类型见表 7
．

4
．

2 。

表 7
．

4
．

2 消防给水的类型

分类方式 系统名称 定义

按水压 、

流
量分

高压消防给水系统 水压和流量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满足灭火时的所需要的压力和流量

，

系

统中不需要设消防泵的消防给水系统

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

水压和流量平时不完全满足灭 火 时 的需 要
，

在灭火时启动消防泵
。

当为
稳压泵稳压时 ，

可满 足压力
，

但不 满足水量 ； 当屋顶消防水箱稳压时
，

建筑物的下部可满足压力和流量 ，

建筑物的上部不满足压力和流量

低压消防给水系统

低压给水系统 ，

管道的压力应保证灭火时最不利点消火栓的水匪不小于
0 ．

10 M P a (从地面算起 )
。

满足或部分满足消防水压和水量要求
，

消防时

可由消防车或由消防水泵提升压力 ，

或作为消防水池的水源水
，

由?肖防

水泵提升压力

按范围分
单体消防给水系统 向单

一

建筑物或构筑物供水的消防给水系统

区域 (集中) 消防给水系统 向两座或两座 以上建筑物或构筑物供水的}肖防给水系统

按供水功

能分

独立消防给水系统 单独给
一

种灭火系统供水的消防给水系统

联合消防给水系统 给两种或两种以上灭火系统供水的消防给水系统

合用给水系统 消防给水系统与生产
、

生活给水系统合并为同
一

给水系统

2 消 防给水 竖 向分 区

1 ) 分区原则 ：
、

①消火栓栓口 的静水压力不应大于 1
．

0 M P a ，

经与当地消防局协商可适当提高
，

但消火栓栓 口 的静

水压力不得大于 1
．

2 M P a ；

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报警阀处的工 作压力不应大于 1
．

2 M P a ；

③消防给水系统任何时间和地点系统的压力不应大于 2
．

4 M P a 。

2 ) 分区方式 ： 消防给水系统竖向分区通常采用水泵
、

减压阀或减压水箱等进行分区
，

分区有 四种

给水方式
。

①并联消防给水泵分区给水系统 ： 消防给水管网竖向分区时
，

每个区分别有各自专用消防水泵
，

并

集中于消防泵房内；

②串联消防给水泵分区给水系统 ： 消防给水管网竖向分区时
，

每个区由消防水泵或串联消防水泵分
级向上供水

，

串联消防水泵设置在设备层或避难层
。

串联分区又可分为直接串联和转输串联两种
。

a

消防水泵可从消防水池 (箱) 或消防管网直接吸水
。

消防水泵从下到上依次顺序启动
。

b 当采用水泵直接串联时
，

应注意管网供水压力因接力水泵在小流量高扬程时出现的最大扬程叠

加 。

管道系统的设计强度应满足此要求
。

c

当采用水泵转输串联时
，

中间转输水箱同时起着上 区输水泵的吸水池和本区消防给水屋顶水箱

的作用 ，

其储水有效容积按 l5
～

3 0 m in 消防设计水量经计算确定
，

并不宜小于 6 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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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减压阀减压分 区给水系统 ： 消防水泵的压力不大于 2
．

4 M P a 时
，

其竖向可采用减压 阀减压分区
。

a

减压阀减压分区可采用比例式减压阀和可调式减压阀
，

比例式减压 阀的阀前阀后压力 比值
一

般

不宜大于 3 ：1
，

可调式减压阀阀前后压差不应大于 0
．

4 0 M P a ；

b 当
一

级减压阀减压不能满足要求时
，

可采用减压 阀串联减压
。

减压阀串联减压不宜超过 2 级
。

④减压水箱减压分区给水系统 ： 消防水泵的压力不大于 2
．

4 M P a 时
，

其竖向可采用减压水箱减压分
区。

设有避难层的超高层建筑可采用减压水箱减压分区给水系统
。

a

减压水箱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 l8 m 。；

b 减压水箱应有两条进水管
，

每条进水管应满足消防设计水量的要求 ；

c

减压水箱进水管宜采用薄膜液压水位控制阀 ；

d 减压水箱应有两条出水管
，

每条出水管应满足本区各种消防设施的用水压力和流量的要求
。

⑤重力水箱消防给水系统
，

是在建筑物的最高处或适 当的位置 (如避难层等 ) 设置满足消防水量

和压力的重力水箱 ，

并由重力水箱向各竖向消防给水分区供水
。

a

各区重力水箱的数量不应少于两个
，

且每个水箱的有效容积不小于 lO 0 m 。；

b 当重力水箱的有效容积不能满足火灾延续时间内的水量时
，

应设置消防转输泵 ；

c
消防转输泵应满足消防水量的要求

，

并应独立设置
，

且应有备用泵 ；

d 转输给水管不应小于两条
。

7 ．

4
．

3 消防给水设施
消防给水设施包括城镇给水管网 、

消防水池
、

水塔
、

高位消防水箱
、

气压消防给水设备和消防给水

泵等 。

1 消防水池
1 ) 设置条件 ：

①多层建筑符合下列规定之
一

时
，

应设置消防水池 ：

a

当生产
、

生活用水量达到最大时
，

市政给水管道
、

进水管或天然水源不能满足室内外消防用水

量 ；

b 市政给水管道为枝状或只有 1 条进水管
，

且 室 内外消防用水量之和大于 2 5 L／s 。

②高层建筑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时
，

应设消防水池 ：

a

市政给水管道和进水管或天然水源不能满足消防用水量 ；

b 市政给水管道为枝状或只有
一

条进水管 (二 类居住建筑除外)
。

2 ) 有效容积
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是火灾延续时间内 ，

同时使用的各种灭火系统消防用水量之和
。

当室外给水
管网能保证室外消防用水量时

，

消防水池的有效容量应满足在火灾延续时问内室内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

当室外给水管网不能保证室外消防用水量时
，

消防水池的有效容量应满足在火灾延续时间内室内消防用

水量与室外消防用水量不足部分之和的要求
。

①当消防水池有两路补水管时
，

其有效容积可 以减去火灾延续时间内补充的水量
。

补充水量应按出

水量较小的补水管计算 。

②当室外给水管网无资料时 ，

补水量可按水池补水管 (管径小的
一

条) 管径在流速为 1，n／s 时的流

量计算 ，

且补水管的设计流速不宜大于 2
．

5 rn／s 。

当有城镇给水管网压力资料时
，

可根据有效压力 (见第 7
．

4
．

3 条第 3 款) 来计算补水量
，

补水时

还应保证室外给水管网的压力从地面算起不低于 0
．

1O M P a 。

③为防止消防水池内的水倒流污染城镇给水管网
，

消防水池补水管出水 口要求见第 2
．

2
．

8 条
。

3 ) 消防水池的补水时间不宜超过 4 8 h ，

缺水地区可延 长到 9 6 h 。

4 ) 消防水池总容量超过 5 0 0 m 。 时
，

应分成两个能独立使用的消防水池
。

5 ) 作为室外消防给水水源的消防水池
，

应设取水井或取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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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取水井或取水 口水深应保证消防车载消防水泵吸水高度不超过 6 m ；

②取水井有效容积不得小于消防车上 最大
一

台 (组) 水泵 3 m in 的出水量
，

一

般不宜小于 3 m ’ ；

③取水 口或取水井的位置距被保护高层民用建筑物
，

一

般不宜小于 5 m ，

并不宜大于 10 0 m ； 距被保

护多层民用建筑和工 业建筑不宜小于 15 m 。

6 ) 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
，

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 0 m ，

当保护半径大于 15 0 m 时
，

可设置室外消
防给水泵 ，

或再增设室外消防水池
、

以及 可靠的消防车取水口 。

7 ) 消防水池应与生活水池分开设置
，

但小区室外消防给水宜与小 区给水水池合用
。

合用水池应有

保证消防水不被动用的技术措施
，

见图 7
．

4
．

3
—

1 。

图 7
．

4
．

3
—

1 合用水池保证消防水不被动用的技术措施
8 ) 利用游泳池

、

水景喷水池
、

循环冷却水池等专用水池兼作消防水池时
，

其功能除全部满足上述

要求外 ，

还应保持全年有水
、

不得放空 (包括冬季 )
，

一

般在工 程中应有两个池子
，

轮流清洗
。

9 ) 在寒冷地区的室外消防水池应有防冻措施
，

消防水池必须有盖板
，

盖板上须覆土保温 ； 人孔和

取水 口设双层保温井盖
。

1 0 ) 消防水池的容积分为有效容积和无效容积
，

其总容积为有效容积与无效容积之和
。

消防水池

的有效容积为 ：

圪 =

∑Q ∥
，

一

Q 一71h (7
．

4
-

3
—

1 )

式中 圪
— —

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 (m 。) ；

Q 。i
— —

建筑物内各种水消防灭火 的设计流量 ( m 。／h ) ；

f ．
— —

建筑物内各种水消防灭火 的火灾延续时问 (h )
，

详见第 7
．

4
．

3 条第 2 款中的有关内容 ；

Q 。
— —

在火灾延续设计内可连续补充的水量 (m ’／h ) ；

n — —

民用建筑物内各种水消防灭火的火灾延续时间的最大值 (h )
。

1 1 ) 吸水池 (井 ) 有效容积不得小于同时工 作水泵 3 m in 的出水量
。

对于小泵
，

吸水池 (井 ) 容积

可适当放大 、

宜按水泵出水量 5
～

10 m in 计算
。

1 2 ) 消防水池 (箱 ) 的有效水深是设计最高水位至消防水池 (箱 ) 最低有效水位之间的距离
。

消
防水池 (箱) 最低有效水位是消防水泵吸水喇叭口或出水管喇叭口 以上 0

．

6 m 水位
，

当消防水泵吸水管
或消防水箱出水管上设置 防止旋流器时

，

最低有效水位为防止旋流器顶部以上 0
．

15 m ，

见图 7
．

4
．

3
—

2 。

( a ) ( b ) ( c ) ( d )

图 7
．

4
．

3
—

2 消防水池最低水位
注： ①图中 A 为消防水池最低水位线 ； ②D 为吸水管喇叭口直径 ； ③h ． 为喇叭口底到吸水井底的距离 ；

④h ， 为喇叭口底到池底的距离

13 ) 溢流水位宜高出设计最高水位 5 O m m ，

溢水管喇叭 口应与溢流水位在同
一

水位线上
，

喇叭口下

的垂直管段不宜小于 4 倍溢流管管径
。

溢流管的管径应按能排泄水塔 (池
、

箱) 的最大人流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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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宜 比进水管管径大
一

级
，

溢水管上不应装阀门
。

1 4 ) 溢水管
、

泄水管不应与排水管直接连通
。

1 5 ) 消防水池吸水井中吸水管的布置参见第 2 章的有关内容
。

1 6 ) 合用水池有效容积大于 10 0 m 。 时
，

水池内宜设置导流墙
，

以防止死水
。

2 火灾延续时间
1 ) 消火栓系统 ： 高层民用建筑中的商业楼

、

展览楼
、

综合楼
，

以及
一

类建筑的财贸金融楼
、

图书

馆 、

书库
、

重要档案楼
、

科研楼和高级旅馆等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 3 h 计算
，

其他民用建筑的火灾延续

时间应按 2 h 计算
。

2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不小于 1h 计算
，

仓库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火灾延续

时间见表 7
．

2
．

13
—

4
～

表 7
．

2
．

13
—

9 。

3 ) 燃油
、

燃气锅炉房和柴油发电机房水喷雾灭火系统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不小于 0
．

5 h 计算
。

4 ) 居住区和丁
、

戊类仓库的火灾延续时问应按 2 h 计算
。

5 ) 甲
、

乙
、

丙类物品仓库
、

煤
、

焦炭露天堆场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 3 h 计算
。

6 ) 易燃
、

可燃材料露天
、

半露天堆场 (不包括煤
、

焦炭露天堆场 ) 应按 6 h 计算
。

7 ) 汽车库
、

修车库和停车场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 2 h 计算
。

8 ) 室内消防水炮不应小于 1 h 。

3 城镇市政给水管网直接向消防系统供水 (高压系统)
1 ) 当城镇给水管网的水压和水量能满足生产

、

生活和消防用水量
，

且有两条不同的城市给水干管
时 ，

可直接向消防系统供水
。

对于轻危险等级的非重要建筑物场所的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经与当地消防

局协商 ，

可 由
一

条城市给水干管供水
。

2 ) 当城镇给水管网直接向消防系统供水时
，

应测试消防供水时的有效压力
，

当无试验数据时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

P 。 = 即 J (7
．

4
．

3
—

2 )

式中 P
。

— —

为城镇给水管网消防有效压力 (M P a ) ；

K — —

折减系数
，

一

般为 0
．

7
～

O
．

9 ；

P ，
— —

城镇给水管网水静压力
，

是指在附近城镇给水管网干管上的消火栓的静压力 (M P a )
。

折减系数的取值原则 ： 当城镇给水管网环状干管 的管径不小于 D N 4 0 0 时
，

宜为 O
．

9 0 ，

当城镇给水

管网环状干管的管径小于 D N 4 0 0 时
，

宜为 0
．

7 0 。

3 ) 当城镇给水管网直接向消防系统供水时应在入 口处设置倒流防止器
。

4 高位水塔 (箱)
高位水塔 (箱) 可分为两种形式 ：

一

种是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
一

路供水
，

另
一

种是可作为临时高

压消防给水系统屋顶消防水箱 。

1 ) 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高位消防水池 (重力水箱 ) ：

①作为高压给水系统 一

路供水的高位水塔 (箱) 的有效容积应是火灾延续时间内的设计消防用水

量 。

设计计算见第 7
．

4
．

3 条第 1 款消防水池的有关内容
。

②满足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压力要求 。

③设置技术要求 ：

a

参见第 2
．

8 节的有关内容 ；

b 当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共用水塔时
，

应有消防水不作他用的技术措施
。

2 ) 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屋顶消防水箱

设置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的建筑物应设置屋顶消防水箱 。

①有效容积 ：

a

高层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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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类公共建筑不应小于 18 m 。； 二 类公共建筑和
一

类居住建筑不应小于 12 m 。； 二 类居住建筑不应小

于 6 m 。。

b 多层民用建筑和工 业建筑 ：

消防水箱 (包括气压水罐 、

水塔
、

分区给水系统的分区水箱) 应储存初期火灾的消防用水量 ； 当
室内消防用水量不超过 2 5 I／s ，

经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大于 l2 m 。 时
，

仍可采用 12 m 。 ； 当室内消防用水

量超过 2 5 L／s 时
， 经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大于 18 m 。 时

，

仍可采用 l8 m ’

②有效设置高度 ：

。

消火栓系统 ： 高位消防水箱的设置高度应保证 最不 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
。

当建筑高度不超过
1O 0 m 时

，

高层建筑最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不应低于 0
．

0 7 M P a ； 当建筑高度超过 1O 0 m 时
，

高层建筑最
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不应低于 0

．

15 M P a ； 对于建筑高度不超过 2 4 m 的多层民用建筑和工 业建筑应在

建筑物的最高处设置重力 自流水箱
，

且最高
一

层的消火栓应 自流出水
。

b 自动喷水系统 ：

其最低设置高度应保证系统最不利点喷头的最小工 作压力
。

当屋顶消防水箱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
，

应设置稳压泵和稳压气压水罐 。

③高位水箱的布置
，

参见第 2
．

8 节的有关内容
。

3 ) 重力 自流的消防水箱应设置在建筑的最高部位 ；

4
) 发生火灾后

，

由消防水泵供给的消防用水不应进入屋顶 消防水箱
，

但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重力

水箱和消防给水系统的转输水箱允许进水 ；

5 ) 消防水箱可分 区设置
，

并联给水方式的分区消防水箱容量应与高位消防水箱相同
。

5 气压水罐
气压水罐可分为两种形式

，

第
一

种是屋顶消防水箱设置高度不能满足第 7
．

4
．

3 条第 4 款的规定设置
高度时 ，

而设 的稳压气压水罐 ； 第二 种是代替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屋顶消防水箱的气压水罐
。

1 ) 稳压气压水罐

①设置条件 ：

．d

当屋顶消防水箱的高度不能满足本条第 4 款第 2 项的要求
，

可采用稳压气压水罐稳压 ；

b
当建筑物无法设置屋顶消防水箱或设置屋顶消防水箱不经济

，

且 消防给水系统采用可靠双
电源 ，

或电泵与柴油机泵互 为备用时
，

消防给水系统可采用稳压气压水罐稳压
，

但须经 当地消防

局批准 。

②稳压气压水罐的调节容量不小于 4 5 O I
． ，

稳压水容积不小于 5 0 L ，

最低工 作压力 P ， 应为最不利点

所需的压力 ，

工 作压力 比宜为 0
．

5
～

0
．

9 。

③设计可选用国家标准图 9 8 s 20 5 《消防增压稳压设备选用与安装》
。

2 ) 代替屋顶消防水箱的气压水罐
对于 2 4 m 以下的设有中

、

轻危险等级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物
，

当采用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

统 ，

且无条件设置屋顶消防水箱时
，

可采用 5 L ／s 流量的气压给水设备供应 10 m in 初期用水量
，

即气压

罐的有效调节容积为 3 m 。。

其他建筑物或其它消防给水系统
，

其有效容积 V
。

宜按本条第 4 款第 2 项的

有关规定设计 。

但由于所需 的气压罐容量较大
，

故 目前较少采用
。

6 消防泵
1 ) 消防泵额定流量的确定
建筑物消防给水系统设计流量由室外消火栓系统 、

室内消火栓系统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泡沫灭火
系统 、

水喷雾灭火系统
、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

固定冷却系统等同时作用的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流量组

成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当一

个消防给水系统担负两个或两个以上建 (构) 筑物时
，

其设计流量应为其中
一

栋设计流量

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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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时开启 的各种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流量应按同
一

保护对象所需要的室外消火栓
、

室内消火栓系

统和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水喷雾灭火系统
、

消防炮灭火系统
、

泡沫灭火系统等确定
，

当建 (构 ) 筑物

中有不同的消防对象时 ，

应分别计算
，

取其中的最大者
。

③当消防给水系统与生活
、

生产给水系统合用时
，

系统设计流量应为消防给水系统设计流量与生

活 、

生产最大时流量之和
。

2 ) 消防泵额定扬程的确定
消防泵的扬程应满足各种灭火系统的压力要求 ，

通常根据各系统最不利点灭火设备所需水压值确
定。

其计算公式如下 ：

H =

(1
．

0 5
～

1
．

10 ) (∑矗 + 0
．

0 1z + 尸。 ) (7
．

4
．

3
—

3 )
式中 Ⅳ

— —

水泵扬程或系统入 口 的供水压力 (M P a ) ；

1 ．

0 5
～

1
．

10
— —

安全系数
， 一

般根据供水管网大小来确定
，

当系统管网小时
，

取 1
．

0 5
，

当系统

管网大时 ，

取 1
．

10 ；

∑̂ — —

管道沿程和局部的水头损失的累计值 (M P a ) ；

z — —

最不利点处消防用水设备与消防水池的最低水位或水泵直接从市政管 网吸水时

吸水管水平中心线之间的高程差 ( m )
，

当该值高于最不利点处消防用水设备

时 ，

z 应取负值 ；

尸。
— —

最不利点处灭火设备的工 作压力 (M P a )
。

3 ) 消防泵的选择 ：

①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消防水泵应采用
一

用
一

备
，

或多用
一

备
，

但工 作泵不应大于 3 台； 备用
消防泵的工作能力不应小于其 中最大

一

台消防工 作泵的供水能力
。

当工 厂
、

仓库
、

堆场和储罐的室外消

防用水量小于等于 2 5 L／s 或建筑的室内消防用水量小于等于 l0 L／s 时
，

可不设置备用泵
。

②当为多用
一

备时
，

应考虑多台消防泵并联时
，

流量叠加对消防泵出口压力的影响
。

③选择消防泵时 ，

其水泵性能曲线应平滑无驼峰
，

消防泵零流量时的压力不应超过系统设计额定压

力的 14 O ％ ； 当水泵流量为额定流量的 15 0 ％ 时
，

此时消防泵的压力不应低于额定压力 的 6 5 ％ 。

④消防泵电机轴功率应满足水泵流量扬程 曲线上任何
一

点的工 作要求
。

4 ) 泵房管道系统设计要求 ：

①
一

组消防泵
，

吸水管不应少于两条
，

当其中
一

条损坏或检修时
，

其余吸水管应仍能通过全部水
量。

几种消防泵吸水管的布置见图 7
．

4
．

3
—

3 。

②消防泵房应设不少于两条的供水管与环状管网连接
，

当其中
一

条出水管检修时
，

其余的出水管应
仍能供应全部用水量 。

③消防泵应采用自灌式吸水 ，

吸水管上应装设闸阀或带 自锁装置的蝶阀
。

④消防泵的出水管上应设止 回阀
、

闸阀或蝶阀
。

⑤当市政给水管网能满足?肖防时用水量要求
，

且 市政部门同意消防泵可从市政环状干管直接吸水

时 ，

消防泵应直接从室外给水管网吸水
。

消防泵直接从室外管网吸水时 ，

消防泵扬程应按室外管网的最低水压计算
，

并以室外管网的最高水

压校核水泵的工 作情况
，

但应保证室外给水管网压力不低于 0
．

1 M P a (从地面算起 )
。

⑥消防泵吸水管的流速可采用 1
～

1
．

2 rn／s (D N < 2 5 0 m m ) 或 1
．

2
～

1
．

6 m ／s (D N ≥ 2 5 0 m m )
。

水泵出
水管的流速可采用 1

．

5
～

2
．

0 m ／s 。

⑦消防泵出水管的止回阀前应装设试验和检查用压力表和 D N 6 5 的放水阀门 ； 或在消防水泵房内应
统 一

设置检测消防水泵供水能力的压力表和流量计
。

压力表的量程宜为消防泵额定压力的 3 倍
，

流量计

的最大量程应不小于消防泵额定流量的 1
．

7 5 倍
。

⑧消防给水系统宜考虑设置防止系统超压 的技术措施
，

如泄压阀等
。

5 ) 稳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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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泵出水

自动喷水给水泵 消火栓给水泵

(c )

自动喷水

消火栓

图 7
．

4
．

3
—

3 消防泵吸水管的布置

①稳压泵 的设计流量不应小于消防给水系统管网的正常泄漏量或系统自动启动流量
，

当没有管网泄

漏量具体数据时 ，

稳压泵的设计流量宜按消防给水系统设计流量的 l％
～

3 ％ 计
，

但不宜小于 1 L／s 。

②稳压泵设计工 作压力应足够维持系统正常的工 作压力以满足系统 自动启动和充满水的要求
，

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

a

大于屋顶消防水箱或分区水箱静压 ；

b 大于消防泵 自动启泵压力 ；

e
当消防泵从市政管网直接吸水时大于市政给水管网的最高压力 ；

d 大于系统最高最远处水消防设施的静扬程 + 0
．

15 M P a 的压力
。

③设置稳压泵的临时高压消防给水 系统应设置 防止稳压泵频繁启停的技术措施
，

当采用气压水罐
时 ，

其调节容积应根据稳压泵启泵次数不大于 l5 次／h 计算确定
，

且其有效储水容积不宜小于 l5 0 L 。

6 ) 消防泵的控制

①消防主泵
a

消防泵应保证在火警后 5 m in 内开始工 作
，

自动启动的消防泵宜在 1
．

5 m in 内正 常工作
，

并在火

场断电时仍能正 常运转
。

设有备用泵的消防泵站或泵房 ，

应设备用动力
，

若采用双 电源或双 回路供电有困难时
，

可采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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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火栓泵应设消火栓按钮手动启泵
，

当有 自动启泵装置时
，

可不设置消火栓启泵按钮
。

c

自动喷水和水喷雾等 自动灭火系统的消防泵宜由室内给水管网上设 置低压压力开关和报警阀压
力开关两种 自动直接启动功能

。

d 消防泵房应有强制启停泵按钮 ； 消防控制中心 应有手动启泵按钮 ； 消防水池最低水位报警
，

但
不得自动停泵 ； 任何消防主泵不宜设置 自动停泵 的控制

。

②稳压泵

在消防给水系统管网或气压罐上设置稳压泵 自动启停压力开关或压力变送器 ，

消防主泵工 作时稳压

泵应停止工 作
。

③消防泵组宜设置定时 自检装置
。

7 消防泵房
1 ) 独立建造的消防泵房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 级

。

附设在建筑物内的消防泵房
，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

低于 2
．

0 h 的隔墙和 1
．

5 O h 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
，

并应设甲级防火门
。

2 ) 当消防泵房设在首层时
，

其出口宜直通室外
。

当设在地下室或其他楼层时
，

其出口应直通安全

出口 。

3 ) 消防泵不应设置在有安静要求的房间的附近
，

如其上
、

下和毗邻的房问内 ； 否则应采用水泵的

隔振和消声技术措施 。

4 ) 消防泵的布置
、

基础
、

水泵和管道隔振
、

吸水管和集水坑的设计
，

以及泵房排水沟
、

采暖
、

起
重 、

通风等见第 2
．

7 及第 2
．

9 节的有关内容
。

7 ．

4
．

4 消防水泵接合器
‘

1 一

般要求
1 ) 消火栓系统 ： 高层建筑

、

超过四层的库房
、

设有消防管网的住宅
、

超过五 层的其他非高层 民用

建筑 、

人防工 程 (消防用水总量大于 10 L ／s )
、

四层 以上 多层汽车库和高层汽车库及地下汽车库
，

其室

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应设消防水泵接合器 。

2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水喷雾灭火系统 (细水雾灭火系统除外) 等其他 自动水灭火系统均应设置

消防水泵接合器 。

3 ) 消防水泵接合器是消防给水系统的
一

个辅助水源
，

由消防车供水
。

4 )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数量应按室内消防用水量经计算确定
，

且 不 宜少 于 2 个
。

5 ) 消防车的供水能力
，

应根据当地消防局提供的资料来设计
。

6 ) 当消防车的供水高度不能满足建筑物消防给水系统的压力要求时
，

应设置消防车供水接力供水

泵 ，

可采用临时手抬泵或固定泵
。

7 ) 水泵接合器宜分散布置
，

且应设在室外便于消防车使用和接近的地点
。

水泵接合器距人防工 程

出入 口不宜小于 5 m ，

距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距离宜为 15
～

4 0 m 。

8 ) 水泵接合器宜采用地上式
，

当采用地下式水泵接合器时
，

应有明显标志
。

当采用墙壁式水泵接
合器时 ，

其中心高度距室外地坪为 7 O 0 m m ，

接合器上部墙面不宜是玻璃窗或玻璃幕墙等易破碎材料
，

当必须在该位置设置水泵接合器时
，

其上部应有有效遮挡保护措施
。

9 ) 当室内消火栓系统和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不同消防分区的水泵接合器设置在
一

起时
，

应有明显

的标志加以区分
。

2 消防水泵接合器接力供水泵
1 )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接力供水泵

，

宜设置在地下室或避难层
，

且应满足消防车供水时
，

接力泵的

吸上真空高度不超过 6 m 。

2 )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接力供水泵宜采用管网直接吸水的方式加压供水
。

3 )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接力供水泵宜选用柴油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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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4
．

5 局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局部应用系统应设报警控制装置

。

报警控制装置应具有显示水流指示器
、

压力开关及水泵
、

信
号阀等组件状态和输出启动水泵控制信号的功能

。

不设报警 阀组或采用消防加压水泵直接从城市供水管
吸水的局部应用系统 ，

应采取压力开关联动消防水泵的控制方式
。

不设报警阀组的系统可采用电动警铃

报警 。

2 当室内消火栓水量能满足局部应用系统用水量时
，

局部应用系统可与室内消火栓合用室内消防

用水量 、

稳压设施
、

消防水泵及供水管道等
。

当不满足时应符合本条第 3 款的要求
。

3 无室 内消火栓的建筑或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供水量不能满足局部应用系统要求时
，

局部应用系

统的供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城市供水能够同时保证最 大生 活用水量和 系统 的流量与压力时
，

城市供水管可直接向系统供

水 ；

2 ) 城市供水不能同时保证最大生活用水量和系统的流量与压力
，

但允许水泵从城市供水管直接吸

水时 ，

系统可设直接从城市供水管吸水的消防加压水泵 ；

3 ) 城市供水不能同时保证最大生活用水量和系统的流量与压力
，

也不允许从城市供水管直接吸水
时 ，

系统应设储水池 (罐 ) 和消防水泵
，

储水池 (罐) 的有效容积应按系统用水量确定
，

并可扣除系

统持续喷水时间内仍能连续补水的补水量 ；

4 ) 可按三 级负荷供电
，

且可不设备用泵 ；

5 ) 应采取 防止污染生活用水的措施
。

7 ．

5 消防给水管材
、

管件及其敷设

7 ．

5
．

1 管材及管件的主要要求
1 管材
1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水喷雾灭火系统报警阀以前 的管道

、

消火栓系统给水管
，

架空时应采用内
外壁热浸镀锌钢管 ； 埋地时应采用球墨铸铁管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水喷雾灭火系统报警阀以后 的管道
可采用热浸镀锌钢管 、

铜管
、

不锈钢管及钢涂塑
、

不锈钢衬塑等管道
。

2 ) 消防给水管道当采用钢管时应符合表 7
．

5
．

1 所列标准
，

当压力小于等于 2 M P a 时
，

最小壁厚应

符合下列要求 ：

①采用焊接 、

法兰连接或螺纹连接时 ：

当管径小于等于 D N 1 2 5 ，

最小管壁序列号为 s c h 2 0 钢管 ；

当管径为 D M 5 0 ，

最小管壁厚为 3
．

4 m m ；

当管径为 D N 2 0 0 及 D N 2 5 0 时
，

最小管壁厚为 4
．

7 8 m m 。

②采用卡箍连接时 ：

当管径大于等于 D N 1 0 0 ，

最小管壁序列号为 s c h 3 0 钢管 ；

当管径小于 D N 10 0
，

最小管壁序列号为 S c h 4 0 钢管
。

3 ) 热浸镀锌焊接钢管分为普通钢管
、

加厚钢管和无缝钢管
，

当系统压力小于等于 1
．

0 M P a 时
，

可

采用热浸镀锌焊接普通钢管 ； 当系统压力大于 1
．

0 M P a 小于 1
．

6 M P a 时
，

应采用热浸镀锌焊接加厚钢管 ；

当系统压力大于 1
．

6 M P a 时
，

应采用热浸镀锌无缝钢管 ；
一

般情况下管壁的壁厚可根据本款第 2 项确

定 。

4 ) 当喷头为 6 0 。

锥管螺纹 (N T ) 时
，

宜采用热浸镀锌无缝钢管
。

2 管材及管件的主要标准 ：

各种消防给水管材及管件标准见表 7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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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防给水管材及管件标准

序号 标准 管材及管件

1 G B ／T 3 O 9 l 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

2 G B ／T 3 0 9 2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3 G B ／T 8 16 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4 G B ／T 8 7 14 梯唇型橡胶圈接口铸铁管

5 G B ／T 8 7 15 柔性机械接 口铸铁管件

6 G B ／T 13 2 94 球墨铸铁管件

7 G B ／T 13 2 9 5 离心铸造球墨铸铁管

8 G B ／T 14 9 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9 C J／T 156 沟槽式管接头

7 ．

5
．

2 管道敷设的技术要求
1 管道接 口

1 ) 管道的连接方式有 ： 卡箍连接
、

螺纹连接
、

法兰连接和焊接连接
。

系统管道的连接镀锌钢管应

采用沟槽式连接件 (卡箍 ) 、

螺纹或法兰连接
。

报警阀前采用内壁不防腐钢管时
，

可焊接连接
。

系统中

管径 D N ≤ 80 m m 时
，

采用螺纹连接
，

管径 D N > 8 0 m m 时
，

可采用卡箍连接
、

法兰连接或焊接
。

因卡箍

连接要求的施工空 间小
，

便于维修
，

是目前最佳的连接方式
。

2 ) 沟槽式 (卡箍 ) 连接 ：

①沟槽式连接件 (管接头) 和钢管沟槽深度应符合建设部行业标准 《沟槽式管接头》 c J／T 15 6 的

规定 。

公称直径 D N ≤ 2 5 O m m 的沟槽式管接头的最大工 作压力为 2
．

5 M P a ，

公称直径 D N ≥ 3 0 0 m m 的沟槽

式管接头的最大工 作压力为 1
．

6 M P a 。

②有振动的场所和埋地管道应采用柔性接头
，

其它场所宜采用刚性接头
，

当采用刚性接头时
，

每隔
4 ～

5 个刚性接头应设置
一

个柔性接头
。

③当采用机械三通
、

四通接头时
，

其开孔大小和开孔间距不应影响被开孔管道 的强度
。

通常开孔最
大直径宜小于被开孔管道直径的 1／2 ； 当开孔直径大于被开孔管道直径的 1／2 时

，

宜采用卡箍三 通
、

四

通管件
。

④开孔间距与开孔大小有关
，

一

般不宜小于 2 m 。

沟槽式连接与其它型式的接 口 连接时应采用转换

接头 。

⑤采用卡箍连接的管道变径时 ，

宜采用卡箍异径接头 ； 在管道弯头处不得采用补芯 ； 当需要采用补

芯时 ，

三通上可用
一

个
，

四通上不应超过两个 ； 公称直径大于 5 0 m m 的管道不宜采用活接头
。

3 ) 螺纹连接 ：

①系统中管径小于 D N l0 0 的热浸镀锌钢管或热浸镀锌无缝钢管均可采用螺纹连接
，

当系统采用热
浸镀锌钢管时 ，

其管件可采用锻铸铁螺纹管件 (G B 3 2 87
～

3 2 8 9 ) ； 当系统采用热浸镀锌无缝钢管时
，

其管件可采用锻钢制螺纹管件 (G B ／T 14 6 2 6 )
。

②钢管壁厚 8 < s c h 3 0 (D N ≥ 2 0 0 ) 或钢管壁厚 6 < s c h 4 O ( D N < 2 O 0 )
，

均不得使用螺纹连接件连

接 。

③当管道采用 5 5 。

锥管螺纹 (R c 或 R ) 时
，

螺纹接 口可采用聚 四氟带密封
，

密封带应在阳螺纹上

施加 ； 当管道采用 6 O 。

锥管螺纹 (N P T ) 时
，

宜采用密封胶作为螺纹接 口 的密封
。

④管径大于 D N 5 0 的管道不得使用螺纹活接头
，

在管道变径处应采用单体异径接头
。

4 ) 焊接或法兰连接 ：

①法兰类型根据连接形式可分为 ： 平焊法兰
、

对焊法兰和螺纹法兰等
，

法兰选择必须符合钢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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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 G B 9 1 12
～

9 13 1 ) ； 钢制对焊无缝管件 ( G B ／T 124 5 9 ) ； 管法兰用聚四氟 乙烯包覆垫片 (G B ／T

134 O 4 ) 标准
。

②热浸镀锌钢管若采用法兰连接
，

应选用螺纹法兰
。

系统管道采用 内壁不防腐管道时
，

可焊接连

接 。

管道焊接应符合 《现场设备
、

工 业管道焊接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 B 5 0 2 3 6 。

5 ) 任何管段需要改变管径时
，

均应使用符合标准的异径管接头和管件
。

2 管道的安装
1 ) 管道安装时

，

管道的中心线与梁
、

柱
、

楼板等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 7
．

5
．

2
—

1 的规定 ：

表 7
．

5
．

2
—

1 管道的中心线与梁
、

柱
、

楼板等的最小距离

公称直径 (m m ) 2 5 3 2 4 0 50 6 5 8O 10 0 12 5 150 20 0

距 离 (m m ) 4 0 4 0 5 O 6 0 7 0 80 10 0 12 5 15 O 200

2 ) 消防给水管穿过建筑物墙
、

楼板或构筑物墙壁时
，

应采取下列防护措施 ：

①穿地下室外墙和构筑物墙壁时
，

应设防水套管
。

②穿过建筑物承重墙或基础时
，

应预留洞 口
，

洞 口高度应保证管顶上部净空不得小于建筑物的沉降
量 ， 一

般不小于 0
．

1 m ，

并填充不透水的弹性材料
。

③如必须穿过伸缩缝及沉降缝时
，

应采用波纹管
、

橡胶短管和补偿器等方法处理
。

3 ) 消防给水管如有可能发生结冻时应采取保温措施
，

采用电伴热保温或在管外壁缠包岩棉管壳
、

玻璃纤维管壳 、

石棉管壳
、

B 1 级聚乙烯泡沫管壳等材料
。

4 ) 消防给水管采用钢管时
，

通过或敷设在下列部位应采取如下防护措施 ：

①通过及敷设在有腐蚀性气体的房间 (如酸洗车间 、

电镀车间
、

电瓶充 电问等 ) 内时
，

管外壁应

刷防腐漆或缠绕防腐材料 。

②埋地及敷设在垫层 内的镀锌钢管或非镀锌钢管
，

如地下水无腐蚀性时
，

管外壁涂沥青漆 ； 如地下

水有腐蚀性时 ，

管外壁采取加强防腐 (如
一

布两油或二 布三 油)
。

3 管道的支 (吊) 架
1 ) 设计的吊架在管道的每

一

支撑点处应能承受 5 倍于充满水 的管重
，

另加 1 l4 k g 的荷载
，

且这些

支撑点应支撑整个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2 ) 管道支 (吊) 架的支撑点宜设在建筑的结构上
，

如梁
，

柱
，

楼板等
，

其结构在管道悬吊点应能承
受充满水管道重量另加至少 1 14吨 的阀门

、

法兰和接头等附加荷载
，

充水管道的参考重量见表 7
．

5
．

2
—

2 。

表 7
．

5
．

2
—

2 充水管道的参考重量

公称直径 (m 哪 ) 2 5 32 4 0 50 6 5 80 1O O 12 5 15 0 200

保温管道 (k∥ m ) 15 I8 19 2 2 2 7 3 2 4 l 5 4 6 6 lO 3

不 保温管道 (k∥m ) 5 7 7 9 13 17 2 2 3 3 4 2 7 3

注 ： 1 计算管重量按 1O k 化整
，

不足 20 k g 按 20 k 计算
2 表中管重不包括阀门重量

3 ) 支 (吊) 架的设置应符合下面的要求 ：

①支架与吊架的位置不应影响喷头的喷水效果
， 一

般吊架距直立 喷头不应小于 3 O 0 m m ，

距末端喷

头距离不应大于 7 5 0 m m ； 当喷头处的最大压力超过 0
．

6 M P a 且 由吊顶上方的配水支管向位于吊顶下的下

垂型喷头供水时 ，

与无支撑喷头或短立管连接的管段悬臂长不超过 3 0 0 m m 。

②管道支架或吊架的间距应不大于表 7
．

5
．

2
—

3 的要求 ； 若管道穿梁安装时
，

穿梁处可作为
一

个吊

架考虑 。

③相邻两喷头之间的管段上至少应设 1 个支 (吊) 架
，

当喷头间距小于 1
．

8 m 时
，

可隔
一

个喷头设
一

个 吊架 ，

但支 (吊) 架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3
．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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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5
．

2
—

3 管道支架或吊架的间距

管径 ( m m ) 2 5 3 2 4 O 5 0 6 5 8 O

间距 (m ) 3
．

5 4
．

0 4
．

5 5
．

0 6
．

0 6
．

0

管径 (m m ) l0 O 12 5 15 0 2 0 O 2 5 0 3 0 0

间距 (m ) 6
．

5 7
．

0 8
．

0 9
．

5 l 1
．

0 12
．

0

④每 2 根支管间的水平主管上至少应设 1 个支 (吊) 架
。

⑤沿屋面坡度布置的配水支管
，

当坡度大于 1 ：3 时
，

应采取防滑措施 (加点焊箍套 )
，

以防短立管

与配水管受扭折推力 。

⑥当喷水管道安装于通风管道之下时
，

管道应由建筑的结构支撑 ； 当通风管道支撑具备同时支撑风

管及本款第 l 项所述荷载的能力时
，

喷水管道也可利用其支撑
。

4 ) 当自动喷水管安装在轻质钢结构屋面下时
，

需在屋面安装的同时在檩条和梁柱上预埋 吊架
，

或
吊架根部 ，

或预埋件
，

使在管道安装时不破坏屋面的整体结构
。

如不预埋吊架或其部件
，

则应采用特殊

的加紧部件代替吊架根部 。

在实际工 程设计中
，

应事先与结构专业商定钢结构的支吊架的生根部位
，

和

预留螺检孔 ，

在无法利用预留螺检孑L时
，

应采用梁柱抱固和夹紧件来做支吊架的生根
，

不得采用焊接
。

5 ) 为了防止喷水时管道沿管线方向晃动
，

故在下列部位设置 (固定 ) 防晃支架 ：

①配水管
一

般在中点设
一

个 (固定 ) 防晃支架 (管径在 D N 5 0 及以下时可不设 )
。

②配水干管及配水管
，

配水支管的长度超过 l5 m (包括管径为 D N 5 0 的配水管及配水支管 )
，

每
l5 m 长度内最少设 1 个 (固定) 防晃支架 (管径小于等于 4 0 的管段可不算在内)

。

③管径大于 D N 5 0 的管道拐弯处 (包括三 通及四通位置 ) 应设 】个 (固定 ) 防晃支架
。

④ (固定) 防晃支架的强度 ，

应能承受管道
，

配件及管内水的重量和 5 0 ％ 的水平方 向推力而不损

坏或产生永久变形 。

当管道穿梁安装时
，

若管道再用紧固件固定于混凝土结构上
，

则可作为 1 个防晃支

架处理 。

⑤ (固定) 防晃支架的选用可参照国家标准图 0 3 S4 0 2 《室内管道支架及吊架》
。

4 地震区管道保护
1 ) 地震区的消防给水管道采用如下几种方式保护 自身不受地震损害 ：

①可通过使用柔性接头或者间隙来减小由于建筑物晃动对管道所造成的压力
。

②用支架将管道牢固地固定在建筑上
，

当建筑物发生晃动时使其与建筑物成为
一

个整体
。

2 ) 在许多情况下
，

通过增加消防给水管道主要部件的灵活性
，

能很大程度上 地减小作用于管道上

的拉力
，

从而减小损害
。

供水管道的
一

部分应永远被牢固固定
，

而另
一

部分可以 自由活动设有减小拉力

的措施 。

灵活性可通过以下方法实现
，

使用规定的连接器
，

在最不利部位管端卡箍连接
，

允许与墙壁和

地板存有间隙 。

3 ) 当系统管道穿越连接地面以上部分建筑物的地震接缝时
，

无论管径大小
，

均应设带柔性配件的

地震分离装置 。

4 ) 所有穿越墙
，

楼板
，

平台以及基础 的管道
，

包括泄水管
，

水泵接合器连接管及其他辅助管道的

周围应留有间隙。

①管道周围的间隙 ，

D N 2 5
～

D N 8 0 管径的管道
，

不应小于 2 5 m m ， D N 1 o 0 及 以上管径 的管道
，

不应

小于 5 0 m m 。

②但当采用管道套管时 ，

管径 D N 2 5
一

D N 8 0 的管道
，

其套管的管径应增加 5 0 m m ； 管径等于或大于

D N 1o 0 的管道
，

其套管的管径应增加 10 0 m m ； 当管道穿过没有耐火等级要求的水泥板或类似的易碎结

构时 ，

不必留间隙 ； 当柔性接头距离墙
，

平台
，

基础小于 O
．

3 m 时
，

管道可不 留间隙
。

③间隙内应填充防火柔性材料 ，

如腻子等
，

以便防止火灾中的烟气传人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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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竖 向支撑 ：

①系统管道应有承受横向和纵向水平载荷的支撑
。

②竖向支撑应牢固且 同心
，

支撑的所有部件和配件应在同
一

直线上
，

以避免不同心载荷作用于配件

和紧固件上 。

③对供水主管
，

竖向支撑的间距不应大于 2 4 m 。

④立管的顶部应采用四个方向的支撑固定
，

以防止任何方向的移动
。

⑤横向敷设的供水主管固定支架的间距不应大于 12 m 。

5 系统试压和冲洗 ：

系统安装完毕后 ，

应对管网进行强度试验
、

严密性试验和冲洗
。

管网强度试验 、

严密性试验宜用水进行
，

但对干式喷水灭火系统
、

预作用喷水灭火系统必须既作水

压试验又作气压试验 ； 在冰冻季节
，

如进行水压试验有困难时
，

可用气压试验代替
。

1 ) 系统 的水源干管
，

进户管和室内地下管道应在 回填隐蔽前
，

单独或与系统
一

起进行强度试验和

严密性试验 。

2 ) 系统管 网经试压合格后
，

应分段用水进行冲洗
。

冲洗的顺序是先室外
，

后室内； 先地下
，

后地

上 ； 室内部分应按配水干管
，

配水支管的顺序进行
。

3 ) 管网冲洗前
，

应对系统仪表采取保护措施
，

并将止回阀
、

报警阀等拆下
，

冲洗工 作结束后应及

时复位 。

4 ) 系统的压力试验
，

应先做进水引入管
，

再做室内系统
。

5 ) 水压试验 ：

①水压试验宜用生活用水进行
，

不得使用海水或有腐蚀性化学物质的水
。

水压试验宜在环境温度
5 。 C 以上进行

，

否则应有防冻措施
。

②水压试验压力 P
，

要求 ：

a

系统设计工 作压力 P ≤ 1
．

0 M P a 时
，

P
， =

1
．

5 P 且不小于 1
．

4 M P a ；

b 系统设计工 作压力 P > 1
．

0 M P a 时
，

P 。 = P + 0
．

4 M P a ；

c
水压强度试验的测试点应设在系统管网最低点

，

对管网注水时
，

应将空气排净
，

然后缓慢升压
，

达到试验压力后 ，

稳压 3 0 m in ，

目测无泄漏
、

无变形
、

压降 △P ≤ O
．

0 5 M P a 为合格
。

6 ) 气压试验 ：

①气压试验 的介质宜采用空气或氮气
。

②压严密性试验压力为 0
．

2 8 M P a ，

稳压 2 4 h 压力降不应超过 0
．

0 1 M P a ，

即为合格
。

7 ．

6 气体灭火系统和干粉灭火装置

7 ．

6
。

1
一

般规定
1 因保护大气臭氧层

，

而淘汰灭火效率较高的卤代烷灭火剂 l3 0 1 和 12 1 1 。

因二 氧化碳灭火系统

对人有致命的危害 ， 一

般很少在民用建筑中应用
，

因此本节仅推荐三 氟甲烷 (H F c
一

2 3 )
、

七氟丙烷

(H F C
一

2 2 7 e a ) 和惰性气体 (IG 5 4 1 ) 等洁净气体
，

以及 干粉灭火装置
。

2 洁净气体灭火系统可用于扑救下列火灾 ： 电气火灾
、

液体火灾或可熔化的固体火灾
、

灭火前应

能切断气源 的气体火灾
、

固体表面火灾
。

3 洁净气体灭火系统不适用于扑救下列物质的火灾 ： 含氧化剂的化学制品及混合物
，

如硝化纤
维 、

硝酸钠等 ； 活泼金属
，

如钾
、

钠
、

镁
、

钛
、

锆
、

铀等 ； 金属氢化物
，

如氢化钾
、

氢化钠等 ； 能自行

分解的化学物质 ，

如过氧化氢
、

联胺 ； 可燃 固体物质的深位火灾等
。

7 ．

6
。

2 灭 火剂的性能
1 灭火剂 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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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七氟丙烷和三 氟甲烷的组成如下 ： 要求的摩尔纯度最小为 9 9 ％
，

酸的含量相当于 H C l 的重量含

量不大于 3 m ∥L
，

水的重量含量最大为 0
．

0 0 1％
，

无效 的剩余杂质最大为 0
．

0 5 g／m I
。 。

2 ) IG
一

5 4 1
，

是由 5 2 ％ 的氮气 N ： 、

4 0 ％ 的氩气 A r 和 8 ％ 的二 氧化碳 c 0 ： 组成
，

其混合气体的组成

如下 ： 主要气体体积百分 比为 ： N 2
—

5 2 ％ ± 4 ％ ， A r
一

4 0 ％ ± 4 ％
，

C 0 ：
一

8 ％ + 1％
一

0
．

0 ％ ，

水的重量

含量小于 0
．

0 0 5 ％ 。

2 灭火性能

1 ) 三 氟甲烷
，

分子式为 C H F ， ， H F c
一

2 3
，

N O A E L (未观察到在生理上或毒性反应上产生影响的

最高浓度) 浓度为 5 0 ％ ， L 0 A E L (可观察到在生理上或毒性反应上产生影 响的最低浓度 ) 浓度是大于

50 ％
，

L c 5 0 (有 5 0 ％ 的试验小鼠致死在暴露 4 h 的灭火剂浓度 ) 为大于 6 5 ％
，

设计灭火浓度为不低于
15 ．

6 ％ ，

其储存压力为 4
．

7 M P a ，

输送距离不宜超过 6 0 m 。

2 ) 七氟丙烷分子式 为 c R c H F c F ， ， H F C
一

2 2 7 e a ， N O A E L 浓度 为 9
．

O ％ ， L 0 A E L 浓 度 为 大 于
10 ．

5 ％
，

L C 5 0 为大于 80 ％ ，

设计灭火浓度为 7
．

5 ％
～

l0 ％ ； 其储存压力有 3 种
，

即 2
．

4 M P a 、

4
．

2 M P a

和 5
．

6 M P a ；
一

般其输送距离不宜大于 3 0 m ，

当采用 4
．

2 M P a 和 5
．

6 M P a 时
，

输送距离略大
一

些
。

背压系
统最大输送距离可为 2 O 0 m 。

3 ) Ic
一

5 4 1 的 N 0 A E L 浓度为 4 3 ％
，

L 0 A E L 浓度是大于 5 2 ％ 。

气体 目前的储存压力有 2 种规格
，

一

种是 15
．

0 M P a ，

另
一

种是 2 0
．

0 M P a ； 目前这种气体的储存压力较高
，

系统管网计算复杂化
，

最大输送

距离不宜超过为 l5 0 m 。

7 ．

6
．

3 防护区

1 防护区宜为单个封闭空间
，

当同
一

区 间的吊顶和地板下空间需 同时保护时
，

可作为
一

个防护

区：

2 当采用管网系统时
，

一

个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8 0 0 m 。 ，

容积不宜大于 3 6 0 0 m 。；

3 当采用预制灭火系统时
，

一

个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5 0 0 m 。； 容积不宜大于 16 0 0 m 。； 经认证 的

几个预制灭火系统同时保护
一

个防护区时
，

防护区面积可适当增加
。

4 防护区的最低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一

10 ℃
，

且 防护区的最高环境温度不应于 5 0 ℃ 。

5 防护区围护结构及门窗的耐火极限均不应低于 0
．

5 h ； 吊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
．

2 5 h ； 围护结
构所能承受内压的允许压强不宜低于 1

．

2 k P a 。

6 防护区灭火时应保持封闭条件
，

除泄压 口 以外的其他开 口 (如排烟 口
、

通风 口等)
，

应能在喷
放洁净气体前 自动关闭 。

7 防护区应设泄压 口 ，

泄压 口宜设在外墙或屋顶
，

并应位于防护区净高的 2／3 以上
。

8 洁净气体灭火系统防护区泄压 口面积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耻

等 (7．6
．

3 )

式中 ■
— —

泄压 口面积 (m 。) ；

K — —

泄压 口面积系数
，

不同的灭火剂其系数见表 7
．

6
．

3 ；

Q 。
— —

洁净气体在防护区 的喷放速率
，

单位及计算方法见表 7
．

6
．

3 ；

尸f
— —

围护结构承受内压的允许压强 (P a )
。

表 7
．

6
．

3 泄压 口面积计算参数表

灭火剂名称 IG
一

54 l IⅡrC
一

2 2 7 e a H F C
一

2 3

泄压 口面积系数 K 1
．

1 0
．

15 0
．

0 87 2

洁净气体在防护区的喷放速率
计算公式 Q 。 =

2
．

7 W ／t Q
； =

Ⅵ，／t Q
， =

W ／t

单位 k g／s k∥ s m 。／s

7 ．

6
．

4 洁净气体灭火剂设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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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般规定
1 ) 采用气体灭火系统保护的防护区

，

其灭火设计用量或惰化设计用量
，

应根据防护区内可燃物相

应的灭火设计浓度或惰化设计浓度经计算确定 。

2 ) 有爆炸危险的气体
、

液体类火灾的防护区
，

应采用惰化设计浓度 ； 无爆炸危险的气体
、

液体类

火灾和固体类火灾的防护区
，

应采用灭火设计浓度
。

3 ) 几种可燃物共存或混合时
，

灭火设计浓度或惰化设计浓度
，

应按其中最大的灭火设计浓度或惰

化设计浓度确定 。

4 )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防护区采用组合分配系统时
， 一

个组合分配系统所保护的防护区不应超过 8

个 。

5 ) 组合分配系统的灭火剂储存量
，

应按储存量最大的防护区确定
。

6 ) 灭火系统的灭火剂储存量
，

应为防护区的灭火设计用量与储存容器 内的灭火剂剩余量和管网内

的灭火剂剩余量之和 。

7 ) 灭火系统的储存装置 7 2 h 内不能重新充装恢复工 作的
，

应按系统原储存量的 10 0 ％ 设置备用量
。

8 ) 灭火系统的设计温度
，

应采用 2 0 ℃ 。

9 ) 同
一

集流管上 的储存容器
，

其规格
、

充压压力和充装量应相同
。

1 0 ) 同
一

防护区
，

当设计两套或三 套管网时
，

集流管可分别设置
，

系统启动装置必须共用
。

各管

网上喷头流量均应按同
一

灭火设计浓度
、

同
一

喷放时间进行设计
。

1 1 ) 管网上不应采用 四通管件进行分流
。

1 2 ) 喷头的保护高度和保护半径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最大保护高度不宜大于 6
．

5 m ；

②最小保护高度不应小于 0
．

3 m ；

③喷头安装高度小于 1
．

5 m 时
，

保护半径不宜大于 4
．

5 m ；

④喷头安装高度不小于 1
．

5 m 时
，

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7
．

5 m 。

1 3 ) 喷头宜贴近防护区顶面安装
，

距顶面的最大距离不宜大于 0
．

5 m 。

1 4 )
一

个防护区设置的预制灭火系统
，

其装置数量不宜超过 l0 台
。

1 5 ) 同
一

防护 区内的预制灭火系统装置多于 1 台时
，

必须能 同时启动
，

其动作响应时差不得大于

2 s 。

1 6 ) 三 种气体灭火系统的灭火设计浓度不应小于灭火浓度的 1
．

3 倍
，

惰化设计浓度不应小于惰化

浓度的 1
．

1 倍
。

2 设计用量
1 ) 三 氟甲烷 (H F c

一

2 3 ) 设计用量
①防护区灭火设计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

肚 矗

刘斋i )y
式中 形

— —

三 氟甲烷灭火 (惰化) 设计用量 (kg) ；

后 — —

海拔高度修正 系数
，

见表 7
．

6
．

4
一

l ；

y — —

防护区的净容积 (m ’) ；

c — —

三 氟甲烷的灭火设计浓度或惰化设计浓度 (％ ) ；

5 — —

三 氟甲烷过热蒸汽在 10 1 k P a 和防护区最低环境温度下 的比容
S =

O
．

3 l6 4 + 0
．

0 0 12 T ：

( m 。／kg)
，

按下式计算 ：

r — —

防护区最低环境温度 (℃ )
。

②管网及容器瓶内的剩余量按设计用量的 l％
～

2 ％ 考虑
。

③系统的灭火剂用量
，

应为防护区灭 火设计用量与系统中喷放不尽的剩余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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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6
．

4
—

1 海拔高度修正 系数

海拔高度 ( m ) 修正系数 A

一

1O 0 0 1 ．

13 0

0 1 ．

0 0 0

10 0 O 0 ．

8 8 5

15 O 0 0 ．

8 30

2 O O 0 0
．

7 85

25 0 0 O
．

7 3 5

3 0 0 O O ．

6 9 O

3 5 O O 0
．

6 5 O

4 0 0 0 0 ．

6 l0

4 5 0 0 0
．

5 6 5

④确定灭火剂设计浓度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

a

有关可燃物的灭火设计浓度
，

可按表 7
．

6
．

4
—

2
～

表 7
．

6
．

4
—

4 的规定取值 ； 表中未给出的
，

应经

试验确定 。

表 7
．

6
．

4
—

2 部分可燃物火灾的三 氟甲烷参考灭 火浓度和设计浓度

燃料 灭火浓度 (％ ) 最小设计浓度 (％ )

庚烷

12 ．

9 (N F P A 2 0 0 l
一

20 0 0 ) 16
．

8

l2 (IS 0 15 4 2 0 ) l5
．

6

A 类物体表面 l5 19
．

5

表 7
．

6
．

4
—

3 部分可燃物火灾的三 氟甲烷参考灭火浓度和设计浓度

燃料 灭火浓度 (％ ) 最小设计浓度 (％ )

丙酮 l2
．

0 15
．

6

庚烷 12
．

0 15
．

6

甲醇 16
．

3 2 1
．

2

甲苯 9
．

2 12
．

0

表 7
．

6
．

4
—

4 部分可燃物火灾的三 氟甲烷的最小设计浓度

燃料 最小设计浓度 (％ )

甲烷 2 2
．

2

丙 烷 2 2
．

2

b
图书

、

档案
、

票据
、

文物资料库
、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防护 区
，

三 氟甲烷的设计灭火浓度

宜采用 19
．

5 ％
。

c

油浸变压器室
、

带油开关 的配电室和 自备发电机房
、

电力控制室等防护区
， 三 氟甲烷的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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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浓度宜采用 16
．

8 ％ 。

d 通讯机房
、

电子计算机房
、

电话局交换室
、

u P s 室等防护区
，

三 氟甲烷的灭火设计浓度宜采用
16 ．

8 ％ 。

⑤三 氟甲烷灭火时的浸渍时间不宜小于 10 m in 。

2 ) 七氟丙烷设计用量
①七氟丙烷灭火剂设计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

1 ， ，1 、

肚 而

引赢‰)y
式中 形

— —

防护区七氟丙烷灭火 (或惰化) 设计用量 (kg) ；

矗 — —

海拔高度修正 系数
，

见表 7
．

6
．

4
—

1 ；

C — —

七氟丙烷灭火设计浓度或惰化设计浓度 (％ ) ；

y — —

防护区 的净容积 (m 。) ；

5 — —

七氟丙烷过热蒸气在 10 1 k P a 和防护 区最低环境温度下 的比容 ( m ’／k g )
，

按下式计算 ：

S = 0
．

12 6 9 + 0
．

0 0 0 5 13 T
。

②管网及容器瓶 内的剩余量按设计用量的 1 ％
～

2 ％ 考虑
。

③系统的灭火剂储存量
，

应为防护区灭火设计用量与系统中喷放不尽的剩余量之和
。

④确定灭火剂设计浓度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

a

有关可燃物的灭火和惰化浓度
，

可按表 7
．

6
．

4
—

5 和表 7
．

6
．

4
—

6 的规定取值 ； 表中未给出的
，

应经实验确定 ，

固体表面火灾的灭火浓度为 5
．

8 5 ％ 。

表 7
．

6
．

4
—

5 部分可燃物火灾的七氟丙烷灭火浓度

可燃物 灭火浓度 (％ ) 可燃物 灭火浓度 (％ )

甲烷 6
．

2 异丙醇 7
．

3

乙 烷 7
．

5 丁醇 7
．

1

丙烷 6
．

3 甲乙酮 6
．

7

庚烷 5
．

8 甲基异丁酮 6
．

6

正 庚烷 6
．

5 丙酮 6
．

5

硝基甲烷 10
．

1 环戊酮 6
．

7

甲 苯 5
．

1 四氢呋喃 7
．

2

二 甲苯 5
．

3 吗啉 7
．

3

乙腈 3
．

7 汽油 (无铅
， 7

．

8 ％ 乙 醇) 6
．

5

乙 基醋酸酯 5
．

6 航空燃料汽油 6
．

7

丁 基醋酸酯 6
．

6 2 号柴油 6
．

7

甲 醇 9
．

9 喷气式发动机燃料 (
一

4 ) 6
．

6

乙 醇 7
．

6 喷气式发动机燃料 (
一

5 ) 6
．

6

乙 二 醇 7
．

8 变压器油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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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6
．

4
—

6 部分可燃物的七氟丙烷惰化浓度

可燃物 惰化浓度 (％ )

甲烷 8
．

O

二 氯甲烷 3
．

5

1 ．

1
一

二 氯甲烷 8
．

6

1 一

氯
一

1
．

I
一

二 氯甲烷 2
．

6

丙 烷 1 1
．

6

1 一

丁烷 1 1
．

3

戊烷 1 1
．

6

乙烯氧化物 13
．

6

b 图书
、

档案
、

票据和文物资料库等防护区
，

灭火设计浓度宜采用 10 ％ 。

c

油浸变压器室
、

带油开关的配电室和自备发电机房等防护区
，

灭火设计浓度宜采用 9 ％ 。

d 通讯机房和电子计算机房等防护区
，

灭火设计浓度宜采用 8 ％ 。

⑤七氟丙烷灭火浸渍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木材
、

纸张
、

织物等固体表面火灾
，

宜采用 2 0 m in ；

b 通讯机房
、

电子计算机房内的电气设备火灾
，

应采用 5 m in ；

c

其他固体表面火灾
，

宜采用 10 m in ；

d 气体和液体火灾
，

不应小于 1 m in 。

3 ) 惰性气体 (IG
一

5 4 1 ) 设计用量

①惰性气体灭火剂设计用量按下式计算 ：

肚 矗

划 而禹)
式中 形

— —

灭火设计用量或惰化设计用量 (kg) ；

c — —

灭火设计浓度和惰化设计浓度 (％ ) ；

七 — —

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

见表 7
．

6
．

4
—

1 ；

y — —

防护区净容积 (m ’

) ；

s — —

灭火剂气体在 10 1 k P a 大气压和防护区 最低环境 温度下 的 比容 ( m 。／kg)
， S = 0

．

6 5 7 5 +

0 ．

O O 2 4 T ； r 为防护区 内预期最低环境温度 (℃ )
。

②管网及容器瓶内的剩余量按设计用量的 1％
～

2 ％ 考虑
。

③系统的灭火剂储存量
，

应为防护区灭火设计用量及系统灭火剂剩余量之和
，

下式计算 ：

畎 ≥ 2
．

7 ％ + 2 圪
式中 E — —

系统灭火剂剩余量 (k ) ；

K
— —

系统全部储存容器的总容积 (m 。) ；

k
— —

管网的管道内容积 (m 。)
。

④确定灭火剂设计浓度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

a

固体表面火灾的灭火浓度为 2 8
．

1％
，

有关可燃物的灭火浓度和惰化浓度
，

表 7
．

6
．

4
—

8 的规定取值 ；

系统灭火剂剩余量按

可按表 7
．

6
．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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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6
．

4
—

7 lG
一

5 4 1 灭 火浓度

可燃物 灭火浓度 (％ ) 可燃物 灭火浓度 (％ )

甲烷 15
．

4 丙酮 30
．

3

乙 烷 2 9
．

5 丁酮 35
．

8

丙 烷 3 2
．

3 甲基异丁酮 3 2
．

3

戊烷 3 7
．

2 环已酮 4 2
．

1

庚烷 3 1
．

1 甲醇 4 4
．

2

正 庚烷 3 1
．

0 乙醇 3 5
．

0

辛 烷 3 5
．

8 l
一

丁醇 3 7
．

2

乙 烯 4 2
．

1 异丁醇 2 8
．

3

醋酸乙烯脂 34
．

4 普通汽油 35
．

8

醋酸乙脂 3 2
．

7 航空汽油 l0 0 2 9
．

5

二 乙醚 34
．

9 A v tu r (Je tA ) 36
．

2

石 油醚 3 5
．

0 2 号柴油 3 5
．

8

甲 苯 2 5
．

0 真空泵油 3 2
．

0

乙 腈 2 6
．

7

表 7
．

6
．

4
—

8 IG
一

5 4 1 惰化浓度

b 扑灭可燃液体火灾
、

电气火灾的最小设计浓度应为 4 0 ％
c

可熔化固体火灾
、

可燃固体的表面火灾
、

电气火灾的最小设计浓度应为 3 7
．

5 ％ ；

⑤IG
一

5 4 1 灭火时的浸渍时问如下 ：

a

木材
、

纸张
、

织物等固体表面火灾
，

宜采用 2 0 m in ；

b 通讯机房
、

电子计算机房内的电气设备火灾
，

宜采用 lO m in ；

c

其他固体表面火灾
，

宜采用 lO m in 。

7 。

6
．

5 系统选择与管网计算
1 系统选择
1 ) 气体灭火系统根据灭火剂释放范围可分为全淹没系统和局部应用系统两种

。

2 ) 根据管网是否要设计人进行水力计算而分为预制灭火系统和管网灭火设计系统两种
。

3 ) 预制系统是指通过试验
，

并经权威机构认证 的气体灭火系统
，

一

般其灭火剂用量
、

保护面积和
管网均不可变更

。

4 ) 管网灭火系统是工 程技术人员根据工 程实际情况
，

经设计计算确定系统的保护面积
、

灭火剂储

存量 、

管网
、

喷头等
。

5 ) 在工 程实践中应采用全淹没灭火系统
，

小空问宜采用预制灭火系统
，

大空间应采用管网灭火系
统 。

6 ) 备压式七氟丙烷灭火系统最大输送距离可达 2 o 0 m ，

适用于较大空间和远距离输送的保护区
。

2 管网计算
1 )

一

般原则 ：

①三 氟甲烷
、

七氟丙烷在管道 中是 以气液两相流流动
，

计算应按照气液两相流流体力学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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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一

5 4 1 是单
一

气相流流动
，

计算应按照单相流流体力学计算
。

②系统管网计算时 ，

应采用防护区的正常环境温度
。

③计算公式应采用权威机构发布或经认证机构的认证 的计算机软件计算
，

设计单位对灭火剂用量计
算负责 ，

产品供应商应对水力计算结果负责
。

④储存容器应能承受最高环境温度下灭火剂的储存压力
，

储存容器上应设泄压装置
。

泄压动作压力

值应符合表 7
．

6
．

5 的规定 ：

表 7
．

6
．

5 不 同灭火剂储存容器上泄压装置的动作压力值 (M P a ) (2 0 ℃ )

名称 储存压力 泄压动作压力值

IG 一

54 1

15 ．

0 2 0
．

7 ± 1
．

0

2 0 ．

0 2 7
．

6 ± 1
．

4

七 氟丙烷

2 ．

5 5
．

O ± 0
．

2 5

4 。

2 8
．

4 ± 0
．

4 2

5 ．

6 10
．

O ± 0
．

50

三 氟甲烷 4
．

2 6
．

8 ± O
．

3 4

2 ) 三 氟甲烷
①系统设计与管网计算的设计额定温度 ，

应采用 2 0 ℃
。

三 氟甲烷由于蒸汽压较高
，

常温 (2 O ℃ )

下具有 4
．

2 M P a 的储存压力
。

②储存容器中三 氟甲烷的充装率
，

不应大于 8 6 0 k∥ m 。。

③系统管网的管道内容积
，

不应大于该系统三 氟甲烷充装容积量的 8 0 ％ 。

④三氟甲烷喷嘴出口前的压力不宜小于 1
．

0 M P a ，

且不应低于 0
．

7 5 M P a 。

⑤喷嘴的数量和 口径应满足喷嘴最大保护半径和灭火剂喷放量的要求
。

⑥喷嘴的最大安装高度不宜超过 5
．

0 m ，

超过 5
．

0 m 时应在高度方向另外加设喷嘴
。

⑦管网布置宜设计为均衡系统
。

均衡系统管网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各个喷头
，

应取相等设计流量 ；

b 在管网上
，

从第 1 分流点至各喷头的管道阻力损失
，

其相互 间的最大差值不应大于 l0 ％ 。

⑧三 氟甲烷的喷放时问不应大于 l0 s 。

⑨管网应采用三通管件进行水平分流
，

其侧向出口必须为两路分流中较小部分
。

3 ) 七氟丙烷

①七氟丙烷依靠 N ： 增压灭火
，

储存压力有 2
．

4 M P a
、

4
．

2 M P a 和 5
．

6 M P a 三 种
。

②储存容器中七氟丙烷的充装率
，

不应大于 l l5 0 k∥ m 。。

③喷头工 作压力 P
。

的计算结果应有 P
。 ≥ P 。

／2 (P
。

为中期状态工 作压力 )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一

级增压储存容器的系统 P
。

≥ 0
．

6 M P a (绝对大气压) ；

b 二 级增压储存容器的系统 P
。

≥ 0
．

7 M P a (绝对大气压 ) ；

c
三级增压储存容器的系统 P

。

≥ 0
．

8 M P a (绝对大气压)
。

④喷嘴的数量和口径应满足喷嘴最大保护半径和灭火剂喷放量的要求
。

⑤喷嘴的最大安装高度不宜超过 5
．

0 m ，

超过 5
．

0 m 时应在高度方向另外加设喷嘴
。

⑥管网布置宜设计为均衡系统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喷头设计流量应相等 ；

b 管网的第 1 分流点至各喷头的管道阻力损失
，

其相互 间的最大差值不应大于 2 0 ％ 。

⑦管网应采用三 通管件进行水平分流
，

其侧向出口必须为两路分流中较小部分
。

⑧在通讯机房和电子计算机房等防护区
，

设计喷放时间不应大于 8 s ； 在其它防护区
，

设计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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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应大于 10 s 。

⑨备压式七氟丙烷灭火系统管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灭火剂输送管道不得采用四通分流

，

应采用三 通分流
。

采用三 通分流时
，

三 通前后 的直管段长

度不得小于管径的 6 倍 ；

b 喷头应采用专用喷头 ；

c
喷头工 作压力 P c 的计算结果 P c ≥ 0

．

6 M P a (绝对大气压) ；

d 最大输送距离不宜大于 2 0 0 m ；

e

宜采用均衡管网系统
。

4 ) 惰性气体 (IG
一

5 4 1 )
。

①当 IG
一

5 4 1 混合气体灭火剂喷放至设计用量的 9 5 ％ 时
，

其喷放时间不应大于 6 0 s 且不应小于 4 8 s 。

②喷嘴工 作压力应符合列下规定 ：

a 一

级充压 (15 M P a ) 系统
， P

，

≥ 2
．

0 (M P a ，

绝对压力) ；

b 二 级充压 (2 0 M P a ) 系统
， P

，

≥ 2
．

1 (M P a ，

绝对压力 )
。

③喷嘴的数量和口径应满足喷嘴最大保护半径和灭火剂喷放量的要求
。

④喷嘴的最大安装高度不宜超过 6
．

0 m ，

超过 6
．

0 m 时应在高度方向另外加设喷嘴
。

⑤管道容积与储存容器的容积比不应超过 6 6 ％
。

⑥喷嘴孔径与其连接管道直径之比应在 2 0 ％
～

7 0 ％ 范围内
。

⑦集流管中减压孔板孔径与其连接管道直径之比应在 l3 ％
～

5 5 ％ 范围内
。

⑧管道分流应采用三 通水平分流
，

通过 三 通 的 IG
一

5 4 l 最大允许分流百分 比为 9 5 ％ ：5 ％ 。

而且对

于直流三 通
，

其侧向出口必须为两路分流中较小部分
。

7 ．

6
。

6 干粉灭火装置
1 设置场所及原则
1 ) 干粉灭火装置适用于扑救灭火前切断气源的可燃气体火灾

、

可燃液体火灾
、

可燃固体的表面火

灾和电气火灾 。

2 ) 干粉灭火装置不适用于扑救下列火灾 ：

①硝化纤维 、

炸药等无空气仍能迅速氧化的化学物质与强氧化剂 ；

②钾 、

钠
、

镁
、

钛
、

锆等活泼金属及其氢化物
。

2 一

般规定
1 ) 干粉灭火系统按应用方式可分为全淹没灭火系统和局部应用灭火系统

。

扑救封闭空间内的火灾
应采用全淹没灭火系统 ； 扑救具体保护对象的火灾应采用局部应用灭火系统

。

2 ) 采用全淹没灭火系统的防护区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喷放干粉时不能 自动关闭的防护区开 口
，

其总面积不应大于该 防护 区总 内表面积 的 15 ％
，

且 开

口不应设在底面
。

②防护区的围护结构及门
、

窗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0
．

5 0 h ，

吊顶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0
．

2 5 h ； 围护

结构及门 、

窗的允许压力不宜小于 12 0 0 P a 。

3 ) 采用局部应用灭火系统的保护对象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保护对象周围的空气流动速度不宜大于 2 n 1／s 。

必要时
，

应采取挡风措施
。

②在喷头和保护对象之间
，

喷头喷射角范围内不应有遮挡物
。

③当保护对象为可燃液体时
，

液面至容器缘口 的距离不得小于 15 0 m m 。

4 ) 当防护区或保护对象有可燃气体
，

易燃
、

可燃液体供应源时
，

启动干粉灭火 系统之前或同时
，

必须切断气体
、

液体的供应源
。

5 ) 可燃气体
，

易燃
、

可燃液体和可熔化固体火灾宜采用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剂 ； 可燃 固体表面火灾

应采用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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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组合分配系统 的灭火剂储存量不应小于所需储存量最多的
一

个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的储存量
。

7 ) 组合分配系统保护的防护区与保护对象之和不得超过 8 个
。

当防护 区与保护对象之和超过 5 个
时 ，

或者喷放后 4 8 h 内不能恢复到正常工 作状态时
，

灭火剂应有备用量
。

备用量不应小于系统设计的储

存量 。

备用量的储存容器应与系统管网相连 ，

并能与主用干粉储存容器切换使用
。

3 设计
1 ) 局部应用灭火系统
①局部应用灭火系统 的设计可采用面积法或体积法

。

当保护对象的着火部位是比较平直的表面时
，

宜采用面积法 ； 当采用面积法不能做到使所有表面被完全覆盖时
，

应采用体积法
。

②室内局部应用灭火系统的干粉喷射时间不应小于 3 0 s ； 室外或有复燃危险的室内局部应用灭火系

统的干粉喷射时间不应小于 6 0 s 。

③当采用面积法设计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保护对象计算面积应取被保护表面的垂直投影面积
。

b 架空型喷头应以喷头的出口至保护对象表面的距离确定其干粉输送速率和相应保护面积 ； 槽边

型喷头保护面积应由设计选定的干粉输送速率确定 。

c

干粉设计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m =

ⅣQ
。f (7

．

6
．

6
—

1 )

式中 m
— —

干粉设计用量 (k ) ；

Ⅳ — —

喷头数量 ；

()i
— —

单个喷头的干粉输送速率 (k∥ s )
，

按产品样本取值 ；

f — —

喷射时间 ( s )
。

d 喷头的布置应使喷射的干粉完全覆盖保护对象
。

④当采用体积法设计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a

保护对象的计算体积应采用假定的封闭罩的体积
。

封闭罩的底应是实际底面 ；

顶部当无实际围护结构时 ，

它们至保护对象外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1
．

5 m 。

b 干粉设计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m =

¨g 。 ≠

g ， =

0
．

0 4
—

0
．

0 0 6 4 ／A 。

式中 矿．
— —

保护对象的计算体积 (m ’) ；

封闭罩的侧面及

(7 ．

6
．

6
—

2 )

(7
．

6
．

6
—

3 )

q 。
— —

单位体积的喷射速率 [k∥ (s
·

m 。) ] ；

A 。 — —

在假定封闭罩中存在的实体墙等实际围封面面积 (m 。) ；

4 ，
— —

假定封闭罩的侧面围封面面积 (m 。)
。

c

喷头的布置应使喷射的干粉完全覆盖保护对象
，

并应满足单位体积的喷射速率和设计用量的要

求 。

2 ) 全淹没灭火系统
①全淹没灭火系统的灭火剂设计浓度不得小于 0

．

6 5 k∥ m 。 ，

灭火剂设计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m = K ，y + ∑ (K
。 + A

。i ) (7 _6
．

6
—

4 )
y =

K
—

K + K (7
．

6
．

6
—

5 )
K =

Q
：f (7

．

6
．

6
—

6 )
K 。i = 0 4

。 < 1 ％ A ，

(7
．

6
．

6
—

7 )
K 。； =

2
．

5 1％ A
。 ≤ 4

。j < 5 ％ A
。

(7
．

6
．

6
—

8 )
K ．，． =

5 5 ％ A
。 ≤ 4 。i ≤ l 5 ％ 4

，

(7
．

6
．

6
—

9 )

式中 m
— —

干粉设计用量 (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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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

灭火剂设计浓度 (kg／m 。) ；

矿 — —

防护区净容积 (m 。) ；

K r
一

开 口补偿系数 (k∥ m 。) ；

4 。i
— —

不能 自动关闭的防护区开 口面积 ( m 。) ；

K
— —

防护区容积 (m 。) ；

K — —

防护区内不燃烧体和难燃烧体的总体积 (m 。) ；

屹
— —

不能切断的通风系统的附加体积 (m 。) ；

Q ：
— —

通风流量 ( m 。／s ) ；

f — —

干粉喷射时间 (s ) ；

4 。
— —

防护区的内侧面
、

底面
、

顶面 (包括其中开 口 ) 的总内表面积 ( m 。)
。

②全淹没灭火系统 的干粉喷射时间不应大于 3 0 s 。

③全淹没灭火系统喷头的布置
，

应使防护区内灭火剂分布均匀
。

④防护区应设泄压 口
，

并宜设在外墙上
，

其高度应大于防护区净高的 2／3
。

3 ) 在同
一

个防护区宜采用同
一

类型的产品
。

对于全淹没灭火系统应根据计算出的干粉灭火剂用量
，

确定干粉灭火装置的规格和数量
。

对于局部灭火系统应根据计算 出的干粉灭火剂用量 ，

确定干粉灭火装置 的规格和数量
，

并合理布

置 ，

避免盲区
。

7 ．

7 灭火器

7 ．

7
．

1 灭火器配置场所 的危险等级和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1 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
，

应根据其使用性质
，

人员密集程度
，

用电用火情况
，

可

燃物数量 ，

火灾蔓延速度
，

扑救难易程度等因素
，

划分为以下三 级 ：

1 ) 严重危险级 ： 使用性质重要
，

人员密集
，

用 电用火多
，

可燃物多
，

起火后蔓延迅速
，

扑救困

难 ，

容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群死群伤的场所 ；

2 ) 中危险级 ： 使用性质较重要
，

人员较密集
，

用电用火较多
，

可燃物较多
，

起火后蔓延较迅速
，

扑救较难的场所 ；

3 ) 轻危险级 ： 使用性质
一

般
，

人员不密集
，

用电用火较少
，

可燃物较少
，

起火后蔓延较缓慢
，

扑

救较易的场所 。

4 ) 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举例见表 7
．

7
．

1 。

表 7
．

7
．

1 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 的危险等级举例

危险等级 举例

严重危险级

1 ．

县级及 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
、

档案馆
、

博物馆的库房
、

展览室
、

阅览室
2 ．

设备贵重或可燃物多的实验室
3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的演播室
、

道具问和发射塔楼
4 ．

专用电子计算机房
5 ．

城镇及以上的邮政信函和包裹分检房
、

邮袋库
、

通信枢纽及其电信机房
6 ．

客房数在 5 0 问以上的旅馆
、

饭店的公共活动用房
、

多功能厅
、

厨房
7 ．

体育场 (馆)
、

电影院
、

剧院
、

会堂
、

礼堂的舞台及后台部位
8 ．

住院床位在 50 张及以上 的医院的手术室
、

理疗室
、

透视室
、

心 电图室
、

药房
、

住院部
、

门诊部
、

病

历室

9 ．

建筑面积在 2 o 0 0 m 。 及 以上的图书馆
、

展览馆的珍藏室
、

阅览室
、

书库
、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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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

7
．

1

危 险等级 举例

严重危险级

l0 ．

民用机场 的候机厅
、

安检厅及空管中心
、

雷达机房
l 1 ．

超高层建筑和
一

类高层建筑的写字楼
、

公寓楼
12 ．

电影
、

电视摄影棚
13 ．

建筑面积在 1o 0 0 m 。 及以上的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商场
、

商店的库房及铺面

14
．

建筑面积在 2 0 0 m 。 及以上的公共娱乐场所
15 ．

老人住宿床位在 5 0 张及以上 的养老院
16 ．

幼儿住宿床位在 5 0 张及以上的托儿所
、

幼儿园
17 ．

学生住宿床位在 10 0 张及以上的学校集体宿舍
18 ．

县级及以上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的会议室
19 ．

建筑面积在 5 o 0 m 。 及 以 上|的车站和码头的候车 (船 ) 室
、

行李房
2 0 ．

城市地下铁道
、

地下观光隧道
2 1 ．

汽车加油站
、

加气站
2 2 ．

机动车交易市场 (包括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 及其展销厅
2 3 ．

民用液化气
、

天然气灌装站
、

换瓶站
、

调压站
1 ．

县级以下的文物保护单位
、

档案馆
、

博物馆的库房
、

展览室
、

阅览室
2 ． 一

般的实验室
3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的会议室
、

资料室
4 ．

设有集中空调
、

电子计算机
、

复印机等设备的办公室
5 ．

城镇以下的邮政信函和包裹分检房
、

邮袋库
、

通信枢纽及其电信机房

6 ．

客房数在 5 0 问以下的旅馆
、

饭店的公共活动用房
、

多功能厅和厨房
7 ．

体育场 (馆)
、

电影院
、

剧院
、

会堂
、

礼堂的观众厅
8 ．

住院床位在 50 张以下的医院的手术室
、

理疗室
、

透视室
、

心 电图室
、

药房
、

住院部
、

门诊部
、

病历室
9 ．

建筑面积在 2 0 0 0 m 。 以下 的图书馆
、

展览馆的珍藏室
、

阅览室
、

书库
、

展览厅

10 ．

民用机场的检票厅
、

行李厅
l 1 ．

二 类高层建筑的写字楼
、

公寓楼
12 ．

高级住宅
、

别墅

13
．

建筑面积在 lO O 0 m 。 以下 的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商场
、

商店的库房及铺面
14 ．

建筑面积在 2 o 0 m 。 以下 的公共娱乐场所
15 ．

老人住宿床位在 5 0 张以下的养老院
16 ．

幼儿住宿床位在 50 张以下的托儿所
、

幼儿园
17 ．

学生住宿床位在 1O O 张以下 的学校集体宿舍
18 ．

县级以下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的会议室
19 ．

学校教室
、

教研室
2 0 ．

建筑面积在 5 o o m 。 以下 的车站和码头的候车 (船) 室
、

行李房
2 1 ．

百货楼
、

超市
、

综合商场的库房
、

铺面
2 2 ．

民用燃 油
、

燃气锅炉房

中危险级

2 3 ．

民用 的油浸变压器室和高
、

低压配电室
1 ．

日常用 品小卖店及经营难燃烧或非燃烧的建筑装饰材料商店
2 ．

未设集中空调
、

电子计算机
、

复印机等设备的普通办公室
3 ．

旅馆
、

饭店的客房
4 ．

普通住宅

轻危险级

5 ．

各类建筑物中以难燃烧或非燃烧的建筑构件分隔的并主要存贮难燃烧或非燃烧材料的辅助房问

2 火灾种类应根据物质及其燃烧特性划分为以下几类 ：

1 ) A 类火灾 ： 指固体物质火灾
，

如木材
、

棉
、

毛
、

麻
、

纸张等燃烧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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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 类火灾 ： 指液体火灾或者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
，

如汽油
、

煤油
、

柴油
、

甲醇
、

乙醚
、

丙酮等

燃烧的火灾 ；

3 ) c 类火灾 ： 指可燃气体火灾
，

如煤气
、

天然气
、

甲烷
、

丙烷
、

乙炔等燃烧的火灾；

4 ) D 类火灾 ： 指可燃金属火灾
，

如钾
、

钠
、

镁
、

钛
、

锆
、

锂
、

铝镁合金等燃烧的火灾 ；

5 ) E 类 (带电) 火灾 ： 指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

3 灭 火器的灭火级别应由数字和字母组成
，

数字应表示灭火级别的大小
，

字母 (A 或 B ) 应表示

灭火级别的单位及适用扑救火灾的种类 。

7 ．

7
．

2 灭火器 的选择
1 灭火器 的选择应根据保护场所的可燃物类别

，

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见表 7
．

7
．

2
—

1
。

表 7
．

7
．

2
—

1 灭 火器的适用性

火灾
类别 水型

干粉型 泡沫型
二 氧化碳型 卤代烷

12 1 1

灭 火器磷酸铵盐 碳酸氢钠 机械泡沫 抗溶泡沫

A 类
火灾

适用

水 能 冷 却 并

穿 透 固体 燃

烧 物 质 而 灭

火 ，

并 可 有

效防止复燃

适用

粉 剂 能 附 着

在燃 烧 物 的

表 面 层 ，

起

到 窒 息 火 焰

作用

不适用

碳 酸 氢 钠 对

固体 可 燃 物

无粘 附作用 ，

只 能 控 火 ，

不能灭火

适用

具 有 冷 却 和

覆 盖 燃 烧 物

表 面 与 空 气

隔绝的作用

不适用

灭 火 器 喷 出

的 二 氧 化 碳
无 液 滴 ，

全

是 气 体 ，

对
A 类 火 灾 基

本无效

适用

具 有 扑 灭 A

类 火 灾 的效

能

B 类

火灾

不适用

水 射 流 冲击

油 面 ，

会 激
溅 油 火 ，

致

使火势蔓延 ，

灭火 困难

适用

干粉灭火 剂能快速窒息火焰
，

具有 中断燃烧过程 的连锁反

应的化学活性

适 用 于 扑 救

非 极 性 溶 剂

和油 品火灾 ，

覆 盖 燃 烧 物

表 面 ，

使 其

与空气隔绝

适 用 于 扑 救
极 性 溶 剂 火

灾

适用

二 氧 化 碳 靠

气体 堆 积 在

燃烧物表面 ，

稀 释 并 隔绝

空气

适用

洁净 气 体 灭

火剂 能 快 速

窒 息 火 焰 ，

抑 制 燃 烧 连

锁 反 应 ，

而

中止燃烧

C 类

火 灾

不适 用

灭 火 器 喷 出
的细 小 水 流

对 气 体 火 灾

作 用 很 小 ，

基本无效

适用

喷射干粉 灭火 剂能迅速扑 灭

气体火焰 ，

具有 中断燃烧过

程的连锁反应的化学活性

不适用

泡沫对可燃液体的平面灭火

有效 ，

但扑救可燃 气体火灾
基本无效

适用

二 氧 化 碳 窒

息 灭 火 ，

不

留 残 渍 、

不

损坏设备

适用

洁净 气 体 灭

火 剂 能 抑 制

燃 烧 连 锁 反

应 ，

而 中 止

燃烧

E 类

火灾 不适用 适用

适 用 于 带 电

的 B 类火灾
不适用

适用于带 电 B

类火灾 适用

2 在同
一

灭火器配置场所
，

宜选用相同类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
。

当同
一

灭火器配置场所存在不

同火灾种类时 ，

应选用通用型灭火器
。

3 在同
一

灭火器配置场所
，

当选用两种或两种 以上类型灭火器时
，

应采用灭火剂相容的灭火器
。

不相容的灭火剂
，

见表 7
．

7
．

2
—

2 。

表 7
。

7
．

2
—

2 不 相容 的灭火剂

类型 不相容的灭火剂

干粉与干粉 磷酸铵盐 碳酸氢钠
、

碳酸氢钾

干粉与泡沫 碳酸氢钾 、

碳酸氢钠 蛋白泡沫

泡沫 与泡沫 蛋白泡沫 、

氟蛋白泡沫 水成膜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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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

3 灭火器 的配置

1 一

般规定
1 )

一

个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少于 2 具
。

2 ) 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于 5 具
。

3 ) 当住宅楼每层的公共部位建筑面积超过 l0 0 m 。 时
，

应配置 l 具 1 A 的手提式灭火器 ； 每增加
】()(】m 。 时

，

增配 1 具 1A 的手提式灭火器
。

2 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

1 ) A 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见表 7
．

7
．

3
—

1 。

表 7
．

7
．

3
—

1 A 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

危险等级 严重危险级 中危险级 轻危险级

每具灭火器最小配置灭火级别 3 A 2 A 1A

最 大保护面积 (m 。／A ) 5 0 7 5 lO 0

2
) B

、

c 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见表 7
．

7
．

3
—

2 。

表 7
．

7
．

3
—

2 B 类火灾场所灭 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

危险等级 严重危险级 中危险级 轻危险级

每具灭火器最小配置灭火级别 89 B 5 5 B 2 1 B

最 大保护面积 (m 。／B ) 0
．

5 1
．

5 1
．

5

3 ) D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最低配置基准应根据金属的种类
、

物态及其特性等研究确定
。

4 ) E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最低配置基准不应低于该场所内 A 类 (或 B 类) 火灾的规定
。

7 。

7
．

4 灭火器的设置
1 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1 ) 灭火器应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

，

且 不 得影响安全疏散
。

2 ) 对有视线障碍的灭火器设置点
，

应设置指示其位置的发光标志
。

3 ) 灭火器应设置稳固
，

其铭牌必须朝外
。

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挂钩
、

托架上或灭火器箱内
，

其
顶部离地面高度应小于 1

．

5 0 m ； 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
．

O 8 m ，

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

4 ) 手提式灭火器宜与消火栓
一

同设置在组合式消防柜内
。

5 ) 灭火器不宜设置在潮湿或强腐蚀性的地点
，

当必须设置时
，

应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

设置在室外

的灭火器应有保护措施 。

6 ) 灭火器不得设置在超出其使用温度范围的地点
。

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应符合表 7
．

7
．

4
一

l 。

表 7
．

7
．

4
—

1 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

灭火器类 型 使用温度范围 (℃ )

水型灭火器 不加防冻剂

+
5

～

+ 5 5

添加防冻剂 一

10
～

+ 5 5

机 械泡沫灭火器
不加防冻剂 + 5

～

+ 5 5

添 加防冻剂
一

10
～

+ 5 5

干粉灭火器
二 氧化碳驱动

一

10
～

+ 5 5

氮气驱动 一

2 0
～

+ 5 5

洁净气体 (卤代烷) 灭火器 一

2 0
～

+ 5 5

二 氧化碳灭火器
一

10
～

+ 5 5

2 灭火器的保护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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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设置在 A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
，

其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表 7
．

7
．

4
—

2 规定 ：

表 7
．

7
．

4
—

2 A 类火灾配置场所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 (m )
～ — ～ ＼

灭火器类型
～ ～ ～ ～ ～ 一

危险等级 ～ — — — ＼
手提式灭火器 推车式灭火器

严重危险级 15 3 0

中危险级 2 () 4 0

轻危险级 2 5 5 0

2
) 设置在 B

、

c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
，

其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表 7
．

7
．

4
—

3 规定 ：

表 7
．

7
．

4
—

3 B
、

C 类火灾配置场所灭火器最大保护距 离 (m )
～ — ～ — ～

灭火器类型
～ ～ ～ ～ ～ 一

危险等级 ～ ～ ～ — ＼
手提式灭火器 推车式灭火器

严重危险级 9 l 8

中危险级 12 2 4

轻危险级 15 3 0

3
) D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

，

其最大保护距离应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

4 ) E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
，

其最大保护距离不应低于该场所内 A 类或 B 类火灾的规定
。

7 ．

7
．

5 灭火器配置 的设计计算
1 一

般规定
1 ) 灭火器配置的设计与计算应按计算单元进行 。

灭火器最小需配灭火级别和最少需配数量的计算
值应进位取整

。

2 ) 每个灭火器设置点实配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和数量不得小于最小需配灭火级别和数量的计算值
。

3 ) 灭火器设置点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确定
，

并应保证最不利点至少在 1 具

灭火器的保护范围内 。

2 灭火器配置 的设计计算单元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

1 ) 当
一

个楼层或
一

个水平防火分区 内各场所的危险等级和火灾种类相同时
，

可将其作为
一

个计算

单元 。

2 ) 当
一

个楼层或
一

个水平防火分区 内各场所 的危险等级和火灾种类不相同时
，

应将其分别作为不

同的计算单元 。

3 ) 同
一

计算单元不得跨越防火分区和楼层
。

3 计算单元保护面积应应按其建筑面积确定
。

4 灭火级别计算

1 ) 计算单元的最小需配灭火级别应按下式计算 ：

Q 瑙 K
昙

式中 Q
— —

计算单元最小需配灭火级别 (A 或 B ) ；

5 — —

计算单元的保护面积 (m 。) ；

U — —

各类火灾场所单位灭火级别最大保护面积 (m 。／A 或 m 。／B ) ；

K
— —

修正 系数
，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

网吧
、

商场
、

寺庙以及 地 下建筑取 K ， = 1
．

3 ； 其他场
所取 K ， = 1

．

0 ；

K 。
— —

修正 系数
，

无消火栓和灭火系统的
，

K ： = 1
．

0 ； 设有消火栓系统的
， K ： = 0

．

9 ； 设有灭火系
统的 ，

K ： =

0
．

7 ； 设有消火栓和灭火系统的
， K ： =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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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计算单元中每个灭火器设置点的最小需配灭火级别应按下式计算 ：

"
罟 (7

．

7
．

5 _ 2 )

式中 Q 。
— —

计算单元中每个灭火器设置点的最小需配灭火级别 (A 或 B ) ；

Ⅳ — —

计算单元中的灭火器设置点数
。

3 ) 灭火器配置 的设计计算可按下述程序进行 ：

①确定各灭火器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和危险等级 ；

②划分计算单元
，

计算各计算单元的保护面积；

③计算各计算单元的最小需配灭火级别 ；

④确定各计算单元 中的灭火器设置点 的位置和数量 ；

⑤计算每个灭火器设置点的最小需配灭火级别 ；

⑥确定每个设置点灭火器的类型
、

规格与数量 ；

⑦确定每具灭火器的设置方式和要求 ；

⑧在工程设计图上用 灭火器图例和文字标明灭火器的型号
、

数量与设置位置
。

4 ) 灭火器配置场所和设置点实际配置的所有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均不得小于计算值
。

7 ．

8 消防排水

7 ．

8
．

1 消防电梯的井底应设排水设施
，

其附设的专用排水井有效容积不应小于 2
．

0 m 。 ，

排水泵的排水
量不应小于 l0 L／s 。

7 ．

8
。

2 报警阀处应有排水设施
，

报警阀的试验排水管不应与排水管直接相联
，

但当试验排水回至消防
水池时 ，

可直接连接
。

7 ．

8
．

3 末端试水装置或末端试水阀处应有足够排水能力的排水设施
，

末端试水装置或末端试水 阀的出

水管不应与排水管直接相联 ，

但当试验排水回至消防水池时
，

可直接连接
。

7 ．

8
．

4 设有水喷雾灭火系统的场所应设置排水设施
，

并应设置水封
，

防止液体火灾随水流蔓延
。

7 ．

8
。

5 消防泵房应有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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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循i环冷却脒

8 ．

1 适用范围及系统特点

8 ．

1
．

1 本章内容适用于民用建筑空调用水冷式冷水机组或水冷直接蒸发式空调机组 的循环冷却水系

统 。

民用及工 业建筑中其他需冷却的设备可参照使用
。

8 ．

1
．

2 系统特点
1 设备均采用配套的系列定型产品

，

对冷却塔可不作热力
、

风阻和填料等计算 ；

2 冷水机组 的循环冷却水系统宜由制冷站统
一

管理 ；

3 当建筑物设置楼宇 自控系统时
，

循环冷却水系统应纳入 自动控制范围
。

8 ．

1
．

3 设计循环冷却水系统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循环冷却水系统宜采用敞开式
，

当需要间接换热时
，

可采用密闭式 ；

2 对水温
、

水质
、

运 行等要求差别较大的设备
，

循环冷却水系统宜分开设置
，

对小型分散的水冷

柜式空调器或小型户式冷水机组可以合用冷却水系统 ；

3 循环冷却水量
、

水压
、

水温和水质均应满足被冷却设备的要求 ；

4 设备
、

管道设计时
，

应能使余压充分利用 ；

5 冷却塔的热量宜回收利用
，

当建筑物有需要全年供冷的区域时
，

过渡季及冬季宜用冷却塔出水

作为冷源提供空调用冷水 ；

6 间歇运行的循环冷却水系统应考虑冷却塔填料及集水设施和循环管道的冲洗条件
。

8 ．

1
．

4 当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不能满足某些制冷设备的水质要求时
，

可采用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

8 ．

2 基础资料

8 ．

2
．

1 气象参数选择
1 基本气象参数应包括空气干球温度 O (℃ )

、

空气湿球温度 一r (℃ )
、

大气压力 P ( 10 0 P a )
、

夏

季主导风向 、

风速或风压
、

冬季最低气温等
。

详见附录 G 。

2 冷却塔计算所选用的空气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 O h 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

度 ，

并应与所服务的空凋系统的设计空气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相
一

致
。

3 在选用气象参数时
，

应考虑因冷却塔排出的湿热空气 回流和干扰对冷却效果的影响
，

必要时应

对设计干 、

湿球温度进行修正
。

对于多排布置的冷却塔
，

当相邻两个塔排的间距大于塔排平均长度时
，

可仅考虑湿热空气 回流的影 响 。

当塔排长度为 5 0
～

10 0 m 时
，

设计湿球温度宜在选定 的气象条件基础

上 ，

增加 0
．

1
～

1
．

3 ℃ ； 当相邻两个塔排的间距小于塔排平均长度且 塔排长度为 2 0
～

4 0 m 时
，

除应考虑
湿热空气回流的影响外 ，

还应考虑湿热空气干扰的影响
，

此时
，

设计湿球温度宜再增加回流影响湿球温

度值的 10 0 ％
～

10 ％ 。

4 冷却塔所在位置风压是很关键的
一

个气象参数
，

设计时应对冷却塔制造厂样本中给出的风压值

与工 程所在地设计风压值进行 比较
，

必要 时要对冷却塔的结构进行校核
。

8 ．

2
．

2 冷却用水要求
1 基本数据应包括循环冷却水量 Q (m ’／h )

，

冷却塔进水温度 t， (℃ )
，

冷却塔出水温度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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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机组冷凝器阻力 (M P a )
，

循环水水质要求等
。

2 循环冷却水量
1 ) 循环冷却水量应按照工 艺专业所选用制冷机组要求确定

。

2 ) 在方案设计阶段
，

可按下列方法估算
。

如能初估出制冷量 (美 R T )
，

则可初估循环冷却水量 Q (m 。／h )
，

见表 8
．

2
．

2
—

1 。

表 8
．

2
．

2
—

1 制冷机组循环冷却水水量估算

制冷机组类型 制冷机组型式 循环冷却水量 Q (m ’／h )

机械式制冷 离心式 、

螺杆式
、

往复式制冷机组 Q = 0
．

8 R T

热力式制冷 单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 Q

=

(0
．

9 5
～

1
．

15 ) R T

双 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 Q
=

(0
．

9 0
～

1
．

0 0 ) R T

3
冷却塔进

、

1 ) 冷却塔进
、

2 ) 冷却塔进
、

出水温度

出水温度应按照工 艺专业所选用的制冷机组要求确定
。

出水温差 △t 值
，

冷却塔出水温度最低
、

最高允许值见表 8
．

2
．

2
—

2 。

表 8
．

2
．

2
—

2 制冷机组冷却水温度正 常使用范围规定

冷水机组类型 冷却水进口最低温度 (℃ ) 冷却水进 口最高温度 (℃ ) 冷却水进出口温差 (℃ )

电动压缩式 15
．

5 3 3 5

直燃型吸收式 5
～

5
．

5

蒸汽单效吸收式
2 4 34

5 ～

8

蒸汽双效和热水 型吸收式 5
～

6

4 冷凝器阻力值
，

可按产品样本中要求确定
， 一

般夹套式为 0
．

0 5 M P a ，

盘管式为 0
．

15 M P a 。

5 循环冷却水水质应按照工 艺专业所选用的制冷机组要求确定
。

8 。

2
．

3 水源条件
1 系统补充水水源类型

、

水量
、

水压和水质资料
。

2 系统补充水水质资料的收集要求和所需的水质分析项 目宜符合 《工 业循 环冷却水处理设 计规

范》 G B 5 0 0 5 0
—

2 0 0 7 中第 3
．

1
．

4 条的有关规定
。

8 ．

3 系统组成与形式

8 ．

3
．

1 系统组成 ：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一

般由制冷机
、

冷却塔
、

集水设施
、

循环水泵
、

循环管道和

循环水处理装置等组成
。

8 ．

3
．

2 系统形式
1 从循环水泵在系统中相对制冷机位置可分前置水泵式 (见图 8

．

3
．

2
—

1 ) 和后置水泵式 (见图
8 ．

3
．

2
—

2 ) 两种形式
。

l 1

图 8
．

3
．

2
—

1 前置水泵式
l 一

冷却塔 ； 2
一

循环水泵 ； 3
一

制冷机

图 8
．

3
．

2
—

2 后置水泵式
1 一

冷却塔 ； 2
一

循环水泵 ； 3
一

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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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置水泵式使用较多
，

冷却塔位置不受限制
，

可设在屋面上
，

也可设在地面上
，

但冷却塔的安装高
度 ，

宜保证循环水泵为灌人式吸水
。

它的缺点是系统运行压力大
，

且不稳定
。

后置水泵式冷却塔只能设

在高处 ，

且位差能满足制冷机及其连接管的水头损失要求的场所
，

它的优点是制冷机进水压力比较稳

定 ，

循环泵压较小
。

2 从冷却塔与制冷机对应关系可分为单元制 (见图 8
．

3
．

2
—

3 ) 和干管制 (又 称并联制
，

见 图
8 ．

3
．

2
—

4 )
。

图 8
．

3
．

2
—

3 单元制 图 8
．

3
．

2
—

4 干管制 (并联制)
l 一

冷却塔 ； 2
一

循环水泵 ； 3
一

制冷机 1
一

冷却塔 ； 2
一

循环水泵 ； 3
一

制冷机

干管制和单元制各有优缺点 ，

单元制 的优点是冷却塔与制冷机 (或空调机) 可 以
一

对
一

配置
，

运

行 和管理方便
，

缺点是系统管道复杂
，

工 程费用高 ； 干管制的优点是系统管道简单
， 工 程费用较低

，

缺
点是对冷却塔安装要求高 ，

必须保证各冷却塔集水盘内的水位在同
一

高度
，

而且制冷机组
、

冷却塔的进

水流量难于精确控制
。

在工 程实际中
，

选用何种系统形式
，

应与空调制冷专业协调
一

致
，

对民用建筑空

调循环冷却水系统宜选用干管制但并联机组不宜超过 3 台
，

当需多台机组并联时
，

应避免
一

台水泵工 作
时电动机过载的可能 ，

并应采取措施
，

保证各冷却塔集水盘水位平衡
。

8 ．

4 冷却塔

8 ．

4
．

1 选型 ：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通常采用机械通风湿式冷却塔
。

1 类型 ： 分为逆流式和横流式
，

见图 8
．

4
．

1 。

逆流塔又有圆形和方形
。

逆流式 横流式

图 8
．

4
．

1 机械通风湿式冷却塔
1 一

配水系统 ； 2
一

淋水填料 ； 3
一

百叶窗 ； 4
一

集水池 ； 5
一

空气分配区 ； 6
一

风机 ； 7
一

风筒 ； 8
一

收水器

2 塔型选择 ： 宜根据冷却水量
、

水温差 (t，
一

t：)
、

逼近度 (t：
一

下 )
，

冷却水水质
、

运行方式及可
供布置冷却塔空间大小和安装条件 ，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3 在满足工 艺要求的冷却水温 (t， ) 条件下
，

塔型选择宜遵循下列规定 ：

1 ) 逼近度 (t：
一

t ) ≤ 4 ℃ 时
，

宜采用逆流式冷却塔
。

2 ) 逼近度 (t：
一

下 ) > 4 c《= 时
，

宜对横流式或逆流式冷却塔进行比较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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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水温差 (t。
一

t：) 已定条件下
，

当工 艺冷却水量参数变化幅度为 ± 10 ％ 左右时
，

宜采用逆流

式冷却塔 ，

变化幅度为 ± 2 0 ％ 左右时
，

宜采用横流式冷却塔
。

8 ．

4
．

2 位置选择
1 气流应通畅

，

湿热空气回流影响小
，

且应布置在建筑物的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

2 冷却塔不应布置在热源
、

废气和烟气排放 口 附近
，

不宜布置在高大建筑物中间的狭长地带上
。

3 冷却塔与相邻建筑物之问距离
，

除满足冷却塔的通风要求外
，

还应考虑噪声
、

飘水等对建筑物
的影响。

4 有裙房的高层建筑
，

当机房在裙房地下室时
，

宜将冷却塔设在靠近机房的裙房屋面上
。

5 冷却塔如布置在主体建筑屋面上
，

应避开建筑物主立面和主要人 口处
，

以减少水雾对周围的影
响 ，

尤其是漂水中携带的军团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

8 ．

4
．

3 布置要求

1 冷却塔宜单排布置
，

当需多排布置时
，

长轴位于同
一

直线上 的相邻塔排净距不宜小 于 4
．

0 m ，

长

轴不在同一

直线上相互平行布置的塔排净距不宜小于塔的进风 口净高的 4 倍
。

对于单格冷却水量小于
10 0 O m 。／h 的小型冷却塔

，

塔排的长宽比宜为 4 ： l
～

5 ：1
，

对于单格冷却水量大于 3 0 0 0 m 。／h 的大型冷却

塔和单格冷却水量大于 1o 0 0 m 。／h 而小于 3 0 0 0 m 。／h 的中型冷却塔
，

其塔排的长宽比宜为 3 ：1
～

5 ：1 。

2 单侧进风塔的进风面宜面向夏季主导风向
，

双侧进风塔的进风面宜平行于夏季主导风 向
。

3 根据冷却塔的通风要求
，

塔的进风 口侧与障碍物的净距不宜小于塔进风 口净高的 2 倍
。

4 周围进风的冷却塔
，

其塔问净距不宜小于冷却塔进风口净高的 4 倍
。

5 冷却塔周边与塔顶应留有检修通道和管道安装位置
，

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1
．

0 m 。

6 冷却塔应设置在专用基础上
，

不得直接设置在屋面上
。

7 相连的成组冷却塔布置
，

塔与塔之间的分隔板的位置应保证相互 不会产生气流短路
，

以防降低
冷却效果 。

8 当冷却塔设在地下或用围墙顶板等遮挡时
，

宜采用将高温气流送至远离冷却塔进风处的塔型
，

并应配合生产厂家进行冷却塔气流阻力计算避免湿热空气 回流
，

确保足够进风面积
。

8．4 ．

4 冷却塔选用要求
1 冷却塔的出口水温

、

进出口水温差和循环水量
，

在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条件下
，

应满足
冷水机组要求 ，

当工 程实际参数与冷却塔名义工 况不同时
，

应对其名义工 况的冷却水量进行修正 。

2 生产厂家所提供的热力特性曲线
，

如采用模拟塔上 的试验数据
，

应核对有否进行过修正
， 一

般
修正系数可取 0

．

9
～

1
．

0 ，

视模拟塔和设计塔具体不同条件而定
。

3 设计循环水量不宜超过成品冷却塔的额定水量
，

循环水量达不到额定水量的 8 0 ％ 时
，

应对冷却

塔的配水系统进行校核 。

4 在满足工 程要求的前提下
，

冷却塔应冷效高
、

能源省
、

噪声低
、

重量轻
、

体积小
、

寿命长
、

安
装维护简单 、

飘水少
。

选用的冷却塔应符合国家标准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冷却塔第 l 部分 ： 中小型玻璃
纤维增强塑料冷却塔》 c B 7 19 0

．

1 的规定
。

5 材料应为阻燃型
，

并符合防火要求
，

应在订货合同中标明
。

6 冷却塔的设置 台数宜与制冷机组 (或空调机) 的台数及控制运行 相 匹配
，

当制冷机 (或空调
机) 设有备用时 ，

冷却塔同样应设置备用
，

备用台数同制冷机
。

7 冷却塔布置在高层建筑屋面上
，

高处往往风荷载较大应验证冷却塔结构强度
，

如固定风筒的螺
栓 、

规格
、

数量等
。

8 应注意电气控制的配合和协调
。

1 ) 塔顶的避雷保护装置和指示灯
，

以及冷却塔周围的照明应由设计统
一

考虑
。

2 ) 设计采用风机倒转作为防冻措施时
，

电气设计应采取相应措施
，

并应通知制造厂家确认
。

3 ) 风机宜采用 自动控制
、

控制室手动控制和冷却塔现场控制三 种方式
。

当采用现场操作方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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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备 自动切断自控线路
，

并在控制室内有报警显示
，

以确保维修人员安全
。

4 ) 全年使用的冷却塔宜采用变频风机等节能措施
。

8 ．

4
．

5 冷却塔的噪声要求
1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 B 3 0 9 6 中

，

对城市区域的噪声控制有严格规定
，

见表 8
．

4
．

5
。

表 8
．

4
．

5 城市区域 环境 噪声标准

类别

等效声级 L A e q

d B f A 1 类别

等效声级 L A e q

d B (A )

昼 问 夜间 白天 夜晚

疗养区 、

高级别墅区
、

高级宾馆区 5 0 4 0 工 业区 6 5 5 5

居 住区
、

文教区 5 5 4 5 城市交通干道两侧
、

穿越城市的内河航道两

侧 、

穿越城区的铁路主
、

次干线两侧
7 0 5 5

居住 、

商业
、

工 业混杂区 6 O 5 0

2 噪声的空间衰减
，

可按下述 与塔壁水平距离每增加 1 倍
，

噪声衰减 6 d B (A ) 计算
。

圆形塔提

供的噪声级为进风 口方向离塔壁水平距离
一

倍塔体直径
，

高度 1
．

5 m 处的噪声值
，

矩形塔为进口方向离

塔壁水平距离 1
．

13／长 × 宽
，

高度 1
．

5 m 处的噪声值
。

3 多台型号相同的冷却塔声源的合成声压级应按下式计算 ：

￡。 =

L + 10 lo g n (8
．

4
．

5 )

式中 ，J
。

— —

多台冷却塔噪声合成的总声压级 [d B (A )] ；

￡ — —

单台冷却塔噪声传到所要求的建筑物之声压级 [d B (A )] ；

n — —

冷却塔台数
。

4 经计算衰减后的噪声仍不能满足表 8
．

4
．

5 中控制指标时
，

可采取 以下措施 ：

1 ) 冷却塔位置宜远离对噪声敏感的区域 ；

2
) 选用超低噪声冷却塔 ；

3 ) 选用变速或双速电机
，

以满足夜间环境对噪声的要求 ；

4 ) 增加风筒高度
，

筒壁和出口采取消音措施 ；

5 ) 在冷却塔底盘设消声栅
，

降低淋水噪声 ；

6 ) 冷却塔基础设隔振装置 ；

7 ) 降低进
、

出水管流速
，

防止夹气并设隔振装置 ；

8 ) 在布置冷却塔的建筑周边采取隔音
、

消声屏障
。

8 ．

4
．

6 北方地 区冬季运行时
，

应视具体情况
，

宜采取以下防冻措施 ：

1 设旁路水管 ： 在冷却塔进水管上接旁路水管通人集水池
，

旁路水量 占冬季运行循环水量的大部

或全部 。

2 冷却塔风机定时停转和反转 ： 风机定时停转
，

可以使水流在填料中流动时不再向冷却塔的内部

移动 ，

流经邻近百叶部分的填料水量增加
，

防止冰冻结在进风百叶口上或使已经冻结在进风百叶口上的

冰减少 ，

风机停转时问视具体情况确定 ； 风机定时反转使风机由原来的向外抽风方式改为向冷却塔内部

鼓风方式 ，

它可以有效防止冷却塔填料之间的冻结
，

融化填料进风堆积的冰
，

风机倒转时间视具体设备

而定 ， 一

般
一

次不超过 2 m in ’以防风机损坏和影响冷却
。

3 有多台冷却塔时
，

可将部分塔停运
，

将热负荷集中到少数塔上
，

以提高冷却塔的淋水密度
。 j

加

大水流 ，

提高流速可 以有效 防冻
。

4 设在屋面及不采暖房间的补水管
，

冷却水供
、

回水管应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如做电伴热保温

等) ； 存水的冷却塔底盘也应设置电伴热等防冻设施
。

5 在冷却塔进水管
、

补水管和出水管的低点上应设放水管
，

以便冬季停运时将管道内的水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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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

7 电气控制和防雷接地
1 制冷机 、

控制阀
、

冷却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的启闭应联锁
，

开启程序为控制阀
、

水泵
、

风机和制

冷机 ，

停止程序相反
。

对多台制冷机并联 (干管制 ) 系统应逐台启动
。

2 当用停开冷却塔风机控制冷却水温时
，

冷却塔风机应能在制冷机运行过程 中受水温控制启停
。

3 系统控制范围包括冷却塔风机
、

循环水泵
，

除垢器
、

加药装置等的就地操作
、

遥控操作与楼宇

自动化联锁和工 况显示等
。

4 集水池必要时可设液位显示和报警 (高
、

低和溢流液位等)
。

5 对大型冷却塔系统宜设风机安全监控器
，

如风机油位
、

油温
、

振动集中监测指示记录报警
，

自

动控制故障风机停机等多种功能 。

6 安装于建筑物屋顶的冷却塔
，

应根据建筑物防雷分类
，

分别进行保护
，

冷却塔上 电气设备的外

露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 。

8 ．

4
．

8 冷却塔供冷技术
1 在我国部分地区 (如西北

、

东北地区 ) 的空调系统中
，

冬季若直接利用冷却塔作为冷源设备使

用 ，

会收到
一

定的节能效果
。

2 冷却塔供冷系统的运行能耗受气象条件
、

建筑内部负荷
、

供冷温度
、

系统形式等诸多因素的综

合影响 ，

在设计方案论证中应予重视
。

3 系统设计时
，

应注意加强冷却水温度和水质的控制
，

以保证水温稳定和防止冷却水中菌藻
、

悬

浮物堵塞空调表冷器 。

8 ．

5 集水设施

8 ．

5
．

1 类型
1 冷却塔出水集水设施分为两种 ： 集水型塔盘和专用集水池 (或冷却水箱)

。

2 无论选用何种型式
，

均应保证 足够的容积和满足水泵吸水 口 的淹没深度
，

以防水泵启动时缺水

气蚀及停泵时出现溢水现象 。

3 对于单塔系统可选用非标准型冷却塔底盘为直接吸水型 (即集水型塔盘 )
，

不需另设专用集水
池。

4 多塔并联 (干管制) 系统
，

水泵逐 台启动条件下
，

可采用塔盘直接吸水型
。

5 若允许冷却塔安装高度适度增加
，

则多台系统宜采用专用集水池
。

专用集水池可直接设在冷却
塔下面

，

也可设在冷却塔旁等
。

6 冬季运行的制冷系统及使用多台冷却塔的大型循环冷却水系统
，

宜设置专用集水池
。

8 ．

5
．

2 集水型塔盘
1 有效容积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 湿润冷却塔填料等部件所需水量
，

由冷却塔生产厂家提供
，

或按循环水量的 1
．

5 ％
～

2
．

0 ％ 估
算 ，

逆流塔为 1
．

5 ％ ，

横流塔为 2
．

0 ％ 。

2 ) 停泵时靠重力注入的管道水容量
，

为冷却塔上部进水水平管的容量
。

2 塔盘内最低水位高度应满足水泵吸水 口所需的最小淹没深度
，

见图 8
．

5
．

2 。

3 成品冷却塔底盘容积和深度不符合上述要求时
，

应向生产厂家提出加大尺寸
。

4 多塔并联使用时
，

为控制各塔集水盘水位保持
一

致设计时应注意 ：

1 ) 回水管设计时应使各冷却塔与水泵之间管段压力损失大致相同 ；

2 ) 各塔集水盘底部设置连通水槽或连通管
，

其管径不应小于单台冷却塔出水管管径
，

当连接冷却

塔超过 4 台时
，

总连通管管径应适当放大
，

视具体条件而变 ；

3 ) 连通管
、

各塔出水管与回水干管连接应为管顶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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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冷却塔出水管上装设控制阀
，

如未设连通水槽时
，

宜加电动阀并与水泵连锁
。

5 每台冷却塔应分别设置补水管
、

泄水管和溢水管
。

8 ．

5
．

3 专用集水池
1 有效容积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 集水型塔盘所需的有效容积 ；

2 ) 集水底盘至集水池间管道的容量
。

2 最低水位应满足水泵吸水 口所需最小淹没深度
，

见图 8
．

5
．

3 。

童
、’一

’

<

划
账
鼎
艘
_

皤 吸水 管

图 8
．

5
．

3 吸水管流速与最小淹没深度
3 冷却塔设置在多层或高层建筑屋面时

，

集水池不应设置在底层
，

以免 因有效水压 的损失而增加

循环泵 的扬程 。

4 当多台冷却塔共用集水池时可设置
一

套补水管
，

泄水管和溢流管等
。

5 冬季不需防冻时
，

如管道容量很大
，

可采取在停泵时不使管道 内存水泄漏的措施 (如管道末端
加设电动阀门停泵时 自动关闭)

。

8 ．

5
．

4 补水管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集水池或集水型塔盘内应设 自动补水管和手动补水管 (或称紧急补水管)
，

自动补水宜用浮球
阀或补充水箱 。

2 自动补水管管径按平均补水量计算
，

手动补水管比自动补水管大 2 号
，

补水管上应设水表计量
。

3 补水管上应有阀门
，

有条件时其 阀门宜设于机房 内溢流信号管 出 口 附近
，

以利于观察是否溢

水 。

4 补水管在集水池或集水型塔盘上位置应在最高水位以上
，

但 自动补水管浮球阀应控制最低水位

(即保证 吸水 口淹没深度的水位)
，

并设浮球挡板
。

5 当用生活饮用水 (如城市 自来水) 作冷却水补水水源时
，

补水管或浮球阀出口应高出集水池

(盘 ) 溢流 口边缘 2
．

5 倍管径
，

以防回流污染 ； 否则应采取其他防污染措施
。

8 ．

6 循环水泵与配管

8 。

6
．

1 循环水泵选型
1 集中设置的冷水机组的冷却水泵的流量和台数宜与冷水机组相匹配

，

水泵要否备用应与工 艺专

业协调确定 。

2 水泵选型应本着安全可靠
、

高效节能的宗旨来选择
，

确定流量
、

计算扬程是正确选择水泵的关键
。

3 确定流量
1 ) 水泵的出水量应按冷却水量确定

，

冷却水量应与制冷机所需冷却水量相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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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水泵高效区流量宜与制冷机冷却水量允许调节范围尽量
一

致
。

4 计算扬程
1 ) 水泵扬程应根据冷凝器和循环管网水压损失

，

冷却塔进 口水压要求以及水提升净几何高度之和

确定 。

2 ) 水泵扬程应详细计算
，

并考虑 1
．

10 的安全系数
。

3 ) 当冷却塔置于高层建筑屋顶
，

冷却循环水泵置 于地下 室或建筑低层时
，

水泵人 口及水泵泵壳将
承受较高静压 ，

在水泵选型及订货时应明确提出水泵泵壳的承压要求
。

4 ) 若设计循环水量大于冷凝器额定水量时
，

应复核冷凝器的阻力损失
。

5 水泵并联
1 ) 如水泵出水管上未设置电动阀时

，

则宜设置流量控制 阀
，

自动稳定流量
，

以控制单台水泵运行

时 ，

电机超电流现象
。

2 ) 当循环冷却水泵并联设置时
，

其系统流量不能是单泵工 作时流量的简单叠加
，

而应通过计算得
出。

多台水泵并联运行时
，

单泵流量衰减非常明显
，

特别是当管道系统的特性曲线较陡时
，

流量衰减就
显得更为突出。

并联设置 的水泵
，

其型号应尽可能相 同
，

管道系统应尽可能对称布置
。

8 ．

6
．

2 配管要求
1 采用多塔并联 (干管制) 系统时

，

配管方式有冷却塔合流进水 (见图 8
．

6
．

2
—

1 ) 和冷却塔分

流进水 (见图 8
．

6
．

2
—

2 ) 两种方式
。

图 8
．

6
．

2
—

1 冷却塔合流进水
1 一

冷却塔 ； 2
一

制冷机 ； 3
一

循环水泵

图 8
．

6
．

2
—

2 冷却塔分流进水
】 一

冷却塔 ； 2
一

制冷机 ； 3
一

循环水泵

合流进水使用较多 ，

它的优点是配管简单
，

占用空间小
。

缺点是各台冷却塔流量分配不易均匀
，

并
应在每台冷却塔进水管上设电动阀门控制 ，

电动阀宜与对应的冷却水泵联锁 ； 分流进水仅在冷却塔与冷
水机组位置相对较近

，

具有
一

定布置空间时采用
。

2 采用多塔并联 (干管制) 系统时
，

每台冷却水泵出口管道上宜设 置 电动阀
，

且 电动阀宜与对应
运行的冷水机组和冷却水泵联锁 。

3 循环冷却水管道设计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 集水盘或集水池吸水 口处应采取防止空气被吸人措施
。

2 ) 回水管道不应返上返下
，

宜低流速
、

重力流返回水泵
。

3 ) 管道系统的高点宜设排气阀
，

低点宜设泄水阀
。

4 ) 当冷却塔需要在冬季运行时
，

冷却塔进水和回水干管上应设 置旁通管及控制阀
，

以保证进入制
冷机组的冷却水水温不致过低 (有些制冷机组

，

其内部设有冷却水水温保护装置
，

当冷却水温度太低
时 ，

制冷机将 自动停机)
。

4 循环冷却水管道的流速宜按表 8
．

6
．

2 确定
。

5 每台冷却塔进
、

出水管上宜设温度计
、

放空管
、

阀门等
。

6 沿屋面明设的循环水管道宜采取隔热和防冻 (保温 ) 措施
。

7 冷却塔的进水管上应设置管道过滤器
，

根据工 程情况亦可设置在出水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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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6
．

2 循环冷却水管道流速

管道类型 管径 D N (m m ) 流速 (rn／s ) 备注

循环冷却水给水干管

≤ 2 50 1
．

5
～

2
．

0

管径小时取下限 ，

管

径大时取上 限

25 O ～

50 O 2
．

0
～

2
．

5

>
50 O 2

．

5
～

3
．

0

循环冷却水回水干管

≤ 2 5 O 1
，

2
～

1
．

5

2 5 O ～

5 00 1
．

5
～

2
．

0

>
5o o 2

．

0
～

2
．

5

冷 却水泵出水管

≤ 2 5 0 1
．

2
～

1
．

5

>
2 5 0 1

．

5
～

2
．

0

冷 却

水泵

吸水管

接循环 回水 干管

≤ 2 5 0 1
．

0
～

1
．

2

>
2 5 O 1

．

2
～

1
．

5

接 集水池或集水盘 (包括冷却塔出水管)

≤ 2 5 O 0
．

8
～

1
．

O

>
2 5 0 1

．

0
～

1
．

2

8 管材
一

般选用焊接钢管或无缝钢管
，

焊接或法兰连接
。

8 ．

7 系统补充水

8 ．

7
．

1 补充水量计算
1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水量损失应根据蒸发

、

风吹和排污等各项损失水量确定
。

在冷却水温

降 5 cc 时
，

其补水率可近似取系统循环水量的 1
．

2 ％
～

1
．

5 ％ 。

2 冷却塔的蒸发损失水量占进入冷却塔循环水量的百分数可按下式计算 ：

P ． =

K
·

△t

式中 P ，
— —

蒸发损失率 (％ ) ；

△f
— —

冷却塔进水与出水温度差 (℃ ) ；

K — —

系数 (1／℃ )
，

可按表 8
．

7
．

1 采用 (中间值采用内插法计算 )
。

表 8
．

7
．

1 系数 K

进塔气温干球温度 (℃ )
一

l0 O 10 2 O 3 0 4 o

K
0 ．

0 8 0
．

1O 0
．

12 0
．

14 0
．

15 o _ 16

3 冷却塔的风吹损失率 P ： ，

对设有收水器的机械通风冷却塔
，

可按 0
．

1％ 计算
。

4 冷却水系统的排污损失率 P ， 与循环冷却水质及处理方法
、

补充水水质和循环水的浓缩倍数有

关 ，

估算时可取 0
．

3 ％ ，

在给定的水质条件下
，

排污损失率可按下式计算 ：

弘

击 _ P 2
P 3 。

高 印 2

式中 P ，
— —

排污损失率 (％ ) ；

P ，
— —

风吹损失率 (％ ) ；

P ．
— —

蒸发损失率 (％ ) ；

Ⅳ — —

浓缩倍数
。

设计浓缩倍数不应小于 3
。

0 ，

用再生水作为补充水时
，

不应低于 2
．

5 。

5 冷却塔初次充水时间应根据所服务建筑物的功能性质
，

由具体工 程设计确定
， 一

般宜为 4
—

6 h
。

8 ．

7
．

2 补充水水质要求
1 补充水水源可采用城市 自来水

，

当再生水水质能满足要求时
，

也可采用再生水
。

2 补充水的水质要求应根据循环冷却水水质要求和浓缩倍数确定
。

如水源的水质不符合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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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补充水进行处理 。

3 再生水直接作为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源时
，

其水质指标宜符合表 8
．

7
．

2 的规定或根据

实验和类似工程运行数据确定
。

表 8
．

7
．

2 再生水水质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水质控制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水质控制指标

1 p H 值
(2 5 ℃ )

7 ．

0
～

8
．

5 9

钙硬度

(以 c a c 0 ， 计)

m

∥ L ≤ 2 5 0

2 悬浮物 Tn ∥I
． ≤ 10 10

甲基橙碱度

(以 c a c 0 ， 计)

m

∥ T
． ≤ 2 0 O

3 浊度 N T U ≤ 5 l】 N H 3
一

N m ∥L ≤ 5

4 B 0 D 5 m g／L ≤5 12 总磷 (以 P 计) m ∥L ≤ 1

5 C 0 D c R m ∥L ≤ 3 0 13 溶解性总固体 m ∥L ≤ 10 0 0

6 铁 m ∥L ≤ 0
．

5 14 游离氯 m ∥L 末端 O
．

1
～

0
．

2

7 锰 m ∥L ≤ 0
．

2 15 石油类 m ∥L ≤ 5

8 C l m ∥L ≤ 2 50 l6 细菌总数 个 ／In I
。

< 10 0 0

注 ： 表中数据来源于 《工业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0
—

2 0 0 7 中表 6
．

1
．

3 。

1 ) 当再生水水源不能保证用水的可靠性时
，

应设置备用补水系统
。

2 ) 为有效控制有机物产生的危害
，

循环冷却水的浓缩倍数应根据再生水水质
、

循环冷却水水质
、

药剂处理配方
、

换热设备材质等
，

通过试验或参照类似工 程的运行经验确定
，

一

般采用 2
．

5
～

3
．

0 。

3 ) 再生水补水系统的管网应为独立系统
，

并应设置水质
、

水量监测设施
，

严禁与生活用水管网连接
。

8 ．

8 冷却水温度调节

8 ．

8
．

1 冷却水系统
，

尤其是全年运行的冷却水系统
，

对冷却水温度采取调节措施
，

不仅使制冷机能保持
稳定运行

，

而且能起到明显的节能效果
，

具体方案和参数选用应与工 艺专业
一

起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

8 ．

8
．

2 冷却水进 口温度最低控制值
，

应根据所选用的制冷机的性能要求确定
，

见表 8
．

2
．

2
—

2 。

8 ．

8
．

3 冷却水温度调节可采用以下方法 ：

1 可采用冷却塔出水温度控制风机的启闭
、

台数或转速
，

见图 8
．

8
．

3
一

l ；

2 冬季或过渡季节运行的冷却塔
，

宜在冷却水供
、

回水管之间设置两通 阀控制旁通水量
，

调节混

合 比控制水温
，

见图 8
．

8
．

3
—

2 。

图 8
．

8
．

3
—

1 冷却水温度调节系统 (
一

)
1 一

风机 ； 2
一

调节器 ； 3
一

温度传感器

图 8
．

8
．

3
—

2 冷却水温度调节系统 (二 )
l 一

风机 ； 2
一

调节器 ； 3
一

温度传感器 ； 4
一

两通 阀 ； 5
一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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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9 循环冷却水处理

8 ．

9
．

1
一

般要求
1 为了控制循环冷却水系统内由水质引起的结垢 、

污垢
、

菌藻和腐蚀
，

保证制冷机组的换热效率

和使用年限 ，

应对循环冷却水进行水质处理
。

2 采用化学药剂法进行水质处理时
，

敞开式系统循环冷却水的水质和微生物控制指标宜符合 《工

业 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 B 5 0 0 5 0
—

2 o 0 7 中的有关规定
。

3 循环冷却水处理方法有化学药剂法和物理水处理法两种
，

应结合水质条件
、

循环水量大小和浓

缩倍数等因素 ，

合理选择处理方法及设备
。

8 。

9
．

2 化学药剂法
1 化学药剂法是循环冷却水进行阻垢

、

缓蚀
、

杀菌
，

灭藻的有效方法
，

近年来的实践表明
，

该法

也是当前防止冷却塔内军团菌的生长 、

繁殖和传播的首选方法
。

2 药剂品种配方可采用处于 同
一

地 区
，

水系相 同的类似系统的运行经验配方
。

选择药剂类型时
，

要注意其阻垢 、

缓蚀杀菌
、

灭藻 的协 同效应
。

3 阻垢
、

缓蚀剂的首次加药量可按下式计算 ：

G ， =

淼 (8．9．2 _ 1)

式中 G ，
— —

系统首次加药量 (蝇 ) ；

y — —

循环冷却水系统容积 (m ’

) ；

g — —

单位循环冷却水的加药量 (m ∥L )
。

4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运行时的加药量可按下式计算 ：

。

Q 1 。

g

‰ 一

10 0 0 fⅣ
一

1 )

式 中 G
，

— —

系统运行时的加药量 (k∥ h ) ；

Q ，
— —

蒸发水量 (m 。／h ) ；

Ⅳ — —

浓缩倍数
。

5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氧化性杀生剂投加量可按下式计算 ：

。

(=I ‘

毋
”

c
一

1O 0 0

式中 G
，

— —

加氯量 (k∥h ) ；

p — —

循环冷却水量 (m 。／h ) ；

g 。
— —

单位循环冷却水量的加氯量
，

宜采用 2
～

4 m ∥L (以有效氯计 )
。

6 药剂投加方式
1 ) 小型循环冷却水系统

，

可 由专业水处理公 司承包
，

配制好液体药剂
，

可采取手动控制投加方

式 ；

2 ) 大
、

中型循环冷却水系统
，

宜设置带搅拌配制槽和计量泵的 自动投药装置
，

药剂可在集水池出
水 口处投加 ； 也可在水泵吸水管段适当位置投加

，

计量泵应与循环水泵控制进行联锁 ；

3 ) 加氯剂宜用次氯酸钠
，

可连续投加
，

也 可定期投加
，

连续投加时宜控制水中余氯 0
．

1
～

0
．

5 m ∥L ，

定期投加时宜每天投加 1
～

3 次
，

每次投加时间宜控制水中余氯 0
．

5
～

1
．

0 m ∥L 保持 2
～

3 h
。

4 ) 当用加氯方法不能达到处理效果时
，

宜采用非氧化型杀生剂配合使用
，

根据微生物监测数据不

定期投加 。

每次加药量可按下式计算 ：

，1

y 。

g 。

0 n 。

1丽



循环冷却水
·

3 0 5
·

式中 G
。

— —

加药量 (蝇) ；

y — —

系统容积 (m ’)
。

氍 — —

单位循环冷却水非氧化性杀生剂加药量 (m ∥I
．

)
7 清洗和预膜处理

1 ) 系统投入运行前
，

对管道应采用 自来水冲洗
，

冷凝器应采用药剂清洗 ；

2 ) 预膜时常以 7
～

8 倍的正 常投药量作为预膜剂
， p H 值 5

．

5
～

6
．

5
，

持续时间为 12 0 h 。

8 药剂品种
、

配方
、

投加量
、

清洗和予膜处理等可由业主请当地水处理公 司提供化验配方
、

供货
一

体化服务 ，

选择水处理公司时
，

应注意该公司技术力量和信用情况
。

8 ．

9
．

3 物理水处理法

1 处理设备分以下几种类型
1 ) 静电水处理器 ： 利用高压静电场进行水处理 ；

2 ) 电子水处理器 ： 利用低压静电场进行水处理 ；

3 ) 内磁水处理器 ： 利用磁场进行水处理
。

2 适用条件见表 8
．

9
．

3
一

l 。

物理水处理法具有除垢 、

杀菌灭藻功能
，

易于安装
、

便于管理
，

运行 费用较低等特点
。

与化学药剂
法比较

，

存在缓蚀
、

阻垢效果不明显
，

处理效果不够稳定
， 一

次投资较大的弱点
。

因此
，

该法可作为水
量小于等于 3 0 0 m 。／h

，

水质以结垢型为主
，

浓缩倍数小的条件下采用
，

并应严格控制它的适用条件
。

表 8
．

9
．

3
—

1 各种水处理 器适用条件
、 ＼ 、 、

类型
＼ ＼ ＼

＼

参数 、

＼ ＼

电子水处理器 静电水处理器 内磁水处理器

水温 ≤ l0 5 ℃ ≤ 8 0 ℃ ≤ 80 ℃

流速 1
．

5
～

2
．

5 H 1／s

适用水质 总硬度
< 5 5 0 m ∥L (c a c 0 3 计)

总硬度
<

7 0 (】m ∥L (c a c 0 3 计)

含盐量 < 3 0 0 0 m ∥ L

p H 为 7
．

5
～

1 1

注 ： 1 上述三种水处理器用于除垢时
，

主要适用于结垢成分是碳酸盐型水
，

当水中含有硫酸盐时要慎用
，

水中主

要结垢成分是磷酸盐 、

硅酸盐时则不宜使用
。

2 内磁水处理器选用前
，

宜先作除垢杀菌灭藻效果试验
，

或对工 程所在地使用 的内磁水处理器 的处理效果进

行调查 。

3 各种水处理器 的选用与安装要求见表 8
．

9
．

3
—

2 。

表 8
．

9
．

3
—

2 各种水处理 器选用与安装要求

水处理器类型 选用与安装要求

电子水处理器

静电水处理器

1 ．

垂直安装
2 ．

设备周围应留有
一

定的巡检区间

3 ．

设备至较大容量电器 ( > 2 0 k w ) 的最小间距为 5
～

6 m ，

如无法满足时
，

则应在中问设簧屏

蔽和接地装置
4 ．

设备可装在系统总干管上
，

宜靠近制冷机组
，

应没旁通管
5 ．

设备应与系统同步运行
6 ．

重视排污
，

排污量为 0
．

5 ％
～

1
．

0 ％
，

当处理水量为中等以上 时
，

应设旁滤水处理
7 ．

合理选择电子水处理器 的高频值
8 ．

定期清洗电极
9 ．

系统运行浓缩倍数宜小于 3

10 ．

选用的产品应符合 H G ／T 3 13 3 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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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

9
．

3
—

2

水处理器类型 选用与安装要求

内磁水处理器

1 ．

可水平或垂直安装
，

但不应设 在系统总干管上
，

以防在系统减少流量时内流速降低而影响处

理效果

2 ．

磁化器前应设置过滤器
3 ．

定期排污
，

宜连续排污 (排污水量为循环水量 O
．

5 ％ )
4 ．

隔 1
～

2 年要检查磁场强度
，

当降低至设计强度的 4 0 ％ 左右
，

就应调换永久磁铁后再使用
5 ．

磁水器应避免振动
，

以免磁化效应减弱
6 ．

磁水器安装在金属管道上时
，

应接跨越导线
，

以免杂散电流干扰磁场
7 ．

安装位置应避免靠近其他磁场设备 (如电机)
，

小于 1
．

0 m 时
，

应对设备屏蔽处理
8 ．

选用产品应符合 D _I／T 3 0 6 6 行业标准

注 ： 选用产品应有权威机构的产品性能检测报告
，

如除垢
、

防腐
、

杀菌率
、

设备寿命等
，

并注意售后服务问题
。

其

处理效果应达到 《工 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 B 5 0 0 50
—

2 0 0 7 中规定的控制指标
。

8 ．

9
．

4 旁流水处理

1 当旁流处理用于去除碱度
、

硬度或某种离子时
，

其处理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

仉 ：

盟 盟 ■粤盟 (8．8
．

4 )
b

n
—

U s i

式中 Q 。i
— —

旁流水处理量 ( m ’／h ) ；

p 。
— —

循环冷却水补充水量 ( m 。／h ) ；

c 。 i
— —

补充水某项成分含量 (m ∥L ) ；

Q 。
— —

排污水量 (m ’／h ) ；

p 。
— —

风吹损失水量 (m 。／h ) ；

c ，i
— —

循环冷却水某项成分含量 (m g／L ) ；

c 。i
— —

旁流处理后水的某项成分含量 (m ∥L )
。

2 对去除水中碱度
、

硬度或某种离子的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旁滤设施
，

应根据需要处理的物

质 ，

合理确定处理流程和设备
。

3 当旁流处理用于去 除循环冷却水中悬浮物时
，

敞开式 系统 的旁流水量可按循环水量的 l％
～

5 ％ ，

对于多沙尘地区或空气灰尘指数偏高地区可适 当提高
。

4 对去除水 中悬浮物的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旁滤设施
，

宜采用砂
、

纤维等介质过滤器
。

旁流
过滤器的出水浊度应小于 3 N T u 。

对小型系统可采用蜂房滤芯过滤器或全 自动水力清洗过滤器等进行过

滤 。

8 ．

9
．

5 全程水处理器

1 全程水处理器是采用 “

物理法
”

来解决给水系统中腐蚀
、

结垢
、

菌藻
、

水质恶化的
一

种综合性

水处理设备
，

可在小型空调制冷循环冷却水系统中采用
。

2 选用和安装要求 ：

1 ) 垂直安装 ；

2 ) 设备可装在系统总干管上 ；

3 ) 设备以旁通形式与管道连接
，

以便在不停机状态下排污及维修 ；

4 ) 禁止在无水状态下长时问开启设备 ；

5 ) 当设备进出口压力表显示压力差大于 0
．

0 3
～

0
．

0 6 M P a (或根据系统选择压差) 时
，

即应停机反

冲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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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 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8 ．

1 0
．

1 系统型式与适用条件
1 系统型式 ： 密闭式系统是指循环冷却水与冷却介质间接传热的循环冷却水系统

。

它可通过设置

闭式冷却塔或在敞开式系统中增设 中间换热器来实现 。

以闭式冷却塔为例
，

其图式见图 8
．

10
．

1 。

图 8
．

1 0
．

1 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2 适用条件 ： 当

一

般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不能满足制冷设备 (如办公楼各电算机房
、

专用水冷

整体式空调器 、

分户或分区设置水源热泵机组等) 的水质要求时
，

宜采用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

8 ．

1 0
．

2 系统设计要点

1 当密闭式系统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时
，

循环冷却水水质指标应根据系统特性
、

用水设备
、

冷却塔

材质要求确定 ，

并宜符合 《工 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 B 5 O 0 5 0
—

2 0 0 7 中的规定
，

即电导率小于

等于 10 s̈／c m (2 5 ℃ )
， p H 8

．

0
～

9
．

0 。

2 当闭式系统用于 民用建筑制冷机组和空调机组时
，

喷淋循环水及补充水的水质指标宜符合表
8 ．

10
．

2
—

1 的规定 ； 密闭循环水 的水质指标宜符合表 8
．

10
．

2
—

2 的规定
。

表 8
．

1 O
．

2
—

1 闭式系统喷淋循环水及补充水水质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水质指标 倾向

喷淋水 补充水 腐蚀 结垢

1 p H 值 (2 5 ℃ ) 6
．

5
～

8
．

2 6
．

8
～

8
．

0 o o

电 导率 (2 5 ℃ ) ¨s ／ c m < 8 O < 30 0 o

2 C l —

m ∥L < 2 0 0 < 5 O o

3 s 0 ： m ∥L < 2 0 0 < 50 o

4 甲基橙碱度 (以 c a c 0 ， 计) m ∥L < 10 0 < 5 0 o

5 总硬度 (以 c aC 0 ， 计) m g／L < 2 0 0 < 7 O o

6 钙硬度 (以 c a c 0 ， 计) m ∥L < 15 O < 50 o

7 溶解性二 氧化硅 (以 s iO ： 计) m ∥L < 5 0 < 30 o

8 铁 (以 F e 计) m ∥L < 1
．

0 < 0
．

3 o o

9 铜 (以 c u 计) m ∥L < 0
．

3 < O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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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

10
．

2
—

1

序号 项 目 单位
水质指标 倾向

喷淋水 补充水 腐蚀 结垢

lO 硫化物 (以 S 。
一

计) m ∥L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o

l I 氨离子 (以 N H f 计) m ∥L < 1
．

O < 0
．

1 o

12 余氯 (以 c l计) m ∥L < 0
．

3 < O
．

3 O

表中数据来源于 日本冷冻空调工 业会标准规格 《冷冻空调机用冷却水水质基准》JR A
—

G L
一

0 l
一

19 9 4 。

表中有。标记的表示该指标有形成腐蚀或结垢的倾向
。

表 8
．

1 O
．

2
—

2 闭式系统密闭循环 水及补充水水质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水质指标 倾向

低品质密闭循环水

(2 0 ℃
～

6 0 ℃ 时)

高品质密闭循环水

(2 0 ℃
～

6 0 ℃ 时)

腐

蚀

结

垢

1 pH 值 (2 5 ℃ ) 7
．

O
～

8
．

0 7
．

O
～

8
．

0 O O

电 导率 (2 5 ℃ ) U s ／ C m < 3 O < 30 O O

2 C l — In ∥L < 5 0 < 3 0 O

3 s 0 ：
一 m

∥L < 5 0 < 30 O

4 甲基橙碱度 (以 c a c 0 ， 计) m ∥L < 5 0 < 5 0 O

5 总硬度 (以 c a c 0 ， 计) m ∥L < 7 O < 7 O 0

6 钙硬度 (以 c a c 0 ， 计) m ∥L < 50 < 5 0 o

7 二 氧化硅 (以 s i0 ： 计) m ∥L < 30 < 30 o

8 铁 (以 F e 计) m ∥L < 1
．

0 < 1
．

O O O

9 铜 (以 C u 计) m ∥L < 1
．

0 < 1 | 0 O

注 ： 1 表中数据来源于 日本冷冻空调工 业会标准规格 《冷冻空调机用冷却水水质基准》JR A
—

G L
一

0 1
—

19 9 4 。

2 表中有。标记的表示该指标有形成腐蚀或结垢的倾向
。

3 密闭循环水的补充水水质
，

除铁 (以 F e 计) < 0
．

3 m ∥L
、

铜 (以 c u 计) < 0
．

I m ∥L 外
，

其余指标与密闭

循环水相同 。

3 密闭式系统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

y =

K + K
。

(8
．

10
．

2
一

1 )

式中 y
— —

系统容积 (m ’) ；

” — —

设备中的水容积 (m 。) ；

K 。一 管道和膨胀罐的容积 (m ’)
。

4 密闭式系统应设置定压膨胀装置
，

膨胀罐应具有 自动调压
、

水位检测
、

自动补水与泄水以及 防

止空气进入水系统等功能
。

膨胀罐气水容积的比值宜为 0
．

7 5
～

1
．

O 0 ，

水容积宜按 4 ℃ 水温与最高设计水

温的比容差乘以系统容积确定
，

并应增加 15 ％ 的安全余量
。

5 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补充水量宜为循环水量的 l％。 ； 闭式冷却塔淋水系统的补充水设计流

量与开式系统相同 ，

宜为循环水量的 1
．

2 ％
～

1
．

5 ％ 。

6 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管的输水能力应在 4
～

6 h 内将系统充满
。

7 密闭式系统运行 中出现腐蚀与补充水水质有关
，

一

般宜投加缓蚀剂
，

其加药量可按下式计算 ：

n ． ”

G 。 。

{蒜 (8
·

m
·

2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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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
，

— —

系统运行时的加药量 (k∥h ) ；

Q 。
— —

系统补充水量 (m ’／h ) ；

g — —

单位循环冷却水的加药量 (m ∥L )
。

8 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加药设施应具备向补充水和循环冷却水投药的功能
，

即注药设备的输

出压力应大于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水压 。

9 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管道最低处应设置泄空阀
，

管道最高点应设置 自动排气阀
。

1 0 循环冷却水泵或冷水机组入 口 的管道上应设置过滤器或除垢器
。

1 1 当补充水 p H 值小于 7
．

5 时
，

其输水管道应采用耐腐蚀管材
。

1 2 设置在寒冷地区
，

并且冬 季需要 运行的密闭式系统
，

必须对 冷却盘管
、

循环水系统
、

冷却塔
淋水泵及淋水管道系统进行防冻保护 。

闭式塔水盘可以采用电加热
、

蒸汽
、

热水盘管等来保持水盘中的
水温 ，

所有排水管
、

给水管
、

循环泵的配管
、

溢流接头等都应采用电拌热保温 ； 在冷媒中加入乙二 醇或

丙二 醇
，

可以防止冷却盘管冰冻 ； 也可 以采用给冷却盘管增加热负荷并保证冷却盘管内的冷媒具有
一

定

的最小流量的方法来防止冷却盘管冰冻 。

8 ．

1 0
．

3 闭式冷却塔
1 特点 ： 闭式冷却塔是将机械通风湿式冷却塔和热交换器 (冷却盘管) 组合而成的

一

种冷却塔型

式 ，

它的冷却原理是借助喷淋水在盘管外壁蒸发以冷却管内液体
，

同时利用风机及时地把产生的水蒸气

带走 。

2 类型 ： 闭式冷却塔与机械通风湿式冷却塔
一

样
，

可为横流与逆流
、

抽风与鼓风
。

其工 艺结构图

式见图 8
．

1O
．

3 。

图 8
．

1 O
．

3 机械抽风横流闭式冷却塔
1 一

池式配水 ； 2
一

淋水填料 ； 3
一

冷却盘管 ； 4
一

进风 口 ； 5
一

收水器 ；

6 一

冷却塔淋水泵 ； 7
一

风筒 ； 8
一

风机 ； 9
一

集水盘

3 选用闭式冷却塔时
，

不仅要满足热力性能上 的设计要求
，

同时应核定管式蒸发冷却器盘管的水

力压降特性 。

4 闭式冷却塔在冬季或过度季节可直接利用室外空气的低温特点来作为蒸发冷凝器使用
，

以制备
低温冷冻水而不必启动制冷机 ，

但应控制水温大于等于 7 ℃ 。

5 由于喷淋水是与大气直接接触的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

且补充水多为市政水
，

运行 中由水质
引起的结垢 、

污垢
、

菌藻和腐蚀问题不可忽视
，

除采取少量的连续排污外
，

宜对喷淋水采取阻垢
、

缓
蚀 、

杀菌等水处理措施
。

无论采用何种水处理方式
，

它们必须与闭式冷却塔的制造材质兼容
，

保证不对

冷却塔产生腐蚀
。

6 为使盘管内冷却水温度大于等于 7 ℃ ，

通常当室外气温降到低于 0 c【=时
，

可采取停止冷却盘管的

喷淋水系统而采取直接风冷的干式操作 (开风机 ，

停水泵) 甚至停止风机运行 (此时
，

必须将循环水

系统水盘 、

管道内的水排空)
。

但循环水泵不 能经 常性 间歇运行
，

否则 会产生过量积垢
，

引起效率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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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闭式冷却塔应布置在屋顶等具有良好空气流通的位置
，

以避免湿热空气的回流
。

如果闭式冷却
塔置于 四周封闭或靠近高墙的位置

，

在墙壁上应设置通风窗
，

通风窗的高度应低于冷却塔的进风百叶
，

在冷却塔排风机上应设置排风导风筒 ，

使其顶部高于邻近的墙顶或与邻近的墙顶持平
。

应避免将闭式冷

却塔的排风直对或靠近建筑物的新风人 口处
。

8 ．

1 0
．

4 中问换热器
1 中间换热器和冷却水泵不宜少于 2 台

。

2 中间换热器宜采用板式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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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一

般规定

9 ．

1
．

1 为实现污
、

废水资源化
，

节约用水
，

治理污染
，

保护环境
，

各类建筑物和建筑小区建设时
，

应

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配套建设 中水设施 ，

其技术内容应符合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 B 5 0 3 3 6
—

2 ()(】2 的要求
。

9 ．

1
．

2 缺水城市和缺水地 区在进行各类建筑物和建筑小区建设时
，

其总体规划设计应包括污水
、

废
水 、

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中水设施建设的内容
。

各种污
、

废水资源
，

应根据当地的水资源情况和经济

发展水平充分利用 。

9 ．

1
．

3 缺水城市和缺水地区适合建设中水设施的工 程项 目
，

应按照当地有关规定配套建设 中水设施
。

中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使用
。

9 。

1
．

4 北京市是建设中水设施较早且建设经验较为成熟的城市
，

下面是北京市有关部门对 中水设施建

设要求的主要内容 ，

可供各地区参考
。

凡新建工 程符合以下条件的
，

必须建设中水设施 ：

1 建筑面积 2 万 m 。 以上 的宾馆
、

饭店
、

公寓等
。

2 建筑面积 3 万 m 。 以上 的机关
、

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和大型文化
、

体育建筑
。

3 建筑面积 5 万 m 。 以上
，

或可回收水量大于 15 0 m 。／d 的居住区和集中建筑区等
。

9 ．

1
．

5 中水工 程设计应根据可利用原水的水质
、

水量和中水用途
，

进行水量平衡和技术经济分析
，

合
理确定中水水源

、

系统型式
、

处理工 艺和规模
。

9 ．

1
．

6 中水工程设计必须采取确保使用
、

维修的安全措施
，

严禁中水进人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
。

9 ．

1
．

7 中水工程设计应由主体工 程设计单位负责
，

可结合工 程具体情况采用标准设计
，

并配合有施工

安装资质的专业公司或厂家进行施工
、

安装和运行调试
，

确保工程达标验收
、

成功运行
。

当委托具有设
计资质的专业公司负责中水工 程设计时

，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仍应对工 程的完整性
、

整体功能和设计质量

负责 ，

并应负责进行与主体工 程各专业的技术协调
。

9 ．

1
．

8 建筑中水设计应采取合理
、

有效
、

成熟的处理 工 艺和设备
，

确保中水系统功能和效益的实现
，

并可采用国外成熟的先进工 艺
。

中水工 程设计应做到安全可靠
、

经济适用
、

技术先进
。

9 ．

1
．

9 本措施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和建筑小区的新建
、

改建和扩建的中水工 程设计
。

工 业建筑 中生活

污水 、

废水再生利用的中水工程设计可参照执行
。

9 ．

1
。

1 0 建筑中水工程设计可参见 国标 图集 0 3 s s7 0 3
一

l 《建筑中水处理 工 程 (
一

)》 和 0 8 s s7 o 3
—

2

《建筑中水处理工 程 (二 )》
。

9 ．

2 中水水源及其水量水质

9 ．

2
．

1 建筑物中水水源
1 中水水源应根据排水的水质

、

水量
、

排水状况和中水回用的水质
、

水量及其他相关情况来确

定 。

2 中水水源可取自建筑物的生活排水和其他可利用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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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医院污水作为中水水源时
，

必须经过消毒处理
，

产出的中水仅可用于独立 的不与人直接接
触的系统 。

如将产生的中水用于滴灌绿化等
。

4 传染病医院
、

结核病医院污水和放射性废水
，

不得作为中水水源
。

5 建筑屋面雨水可作为建筑物中水水源或水源补充
，

但设计中应注意解决好雨水量的冲击负荷
、

雨水的分流 、

溢流和初期雨水的弃流等问题
。

6 中水水源的确定应按照水量平衡需要
，

可选择 的种类和选取顺序为 ：

1 ) 卫生 间
、

公共浴室的盆浴和淋浴等的排水
。

2 ) 盥洗排水
。

3 ) 空调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污水
。

4 ) 冷凝水
。

5 ) 游泳池排污水
。

6 ) 洗衣排水
。

7 ) 厨房排水
。

8 ) 冲厕排水
。

7 中水水源
一

般不是单
一

水源
，

通常有三 种组合方式 ：

1 ) 盥洗排水和沐浴排水 (有时也包括冷却水排水 ) 组合
，

通常称为优质杂排水
，

应优先选用
。

2 ) 冲厕排水以外的生活排水的组合
，

通常称为杂排水
。

3 ) 生活污水
，

即所有生活排水之总称
，

这种水质最差
。

9 ．

2
．

2 建筑小区 中水水源
1 建筑小区 中水水源的选择要根据水量平衡和技术比较确定

，

并优先选用水量充裕
、

稳定
、

污染

物浓度低 、

水质处理难度小
，

安全且 居 民易接受的中水水源
。

2 建筑小区 中水可选择的水源有 ：

1 ) 小区 内建筑物杂排水
，

以居 民洗浴水为优先水源
。

2 ) 小区或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
。

3 ) 小区附近相对洁净的工业排水
，

水质
、

水量必须稳定
，

并有较高的使用安全性
。

4 ) 小区内的雨水
，

可作为补充水源
。

、 ：

5 ) 小区生活污水
。

9 ．

2
．

3 原水水量计算
1 建筑物中水原水量
1 ) 中水原水量按公式 (9

．

2
．

3
—

1 ) 计算 ：

Q 。 =

∑d
·

卢
·

Q
·

6 (9
．

2
．

3
—

1 )

式中 Q 。
— —

中水原水量 (HI3／d ) ；

d — —

最高 日给水量折算成平均 日给水量的折减系数
，

一

般取 0
．

6 7
～

0
．

9 1 ，

按 《室外给水设计

规范》 G B 5 O 0 13 中的用水定额分区 和城市规模取值
。

城市规模按特大城市一 大城市一

中 、

小城市
，

分区按三 一 二 一
一

的顺序
，

由低至高取值 ；

口 — —

建筑物按给水量计算排水量的折减系数
， 一

般取 0
．

8
～

0
．

9 ；

p
— —

建筑物最高 日生 活给水量
，

按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5 中的用水定额计算确
定 ( m 。／d ) ；

’

6 — —

建筑物分项给水百分率
，

各类建筑物的分项给水百分率应以实测资料为准
，

在无实测资

料时 ，

可参照表 9
．

2
．

3 选取
。

2 ) 用作中水水源的水量宜为中水回用水量的 1 10 ％
～

1 15 ％ ，

以保证中水处理设备的安全运转
。

2 建筑小区 中水原水量
1 ) 小区中水原水量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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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2
．

3 各类建筑物分项给水百分率 (％ )

项目 住宅 宾馆
、

饭店 办公楼
、

教学楼 公共浴室 餐饮业
、

营业餐厅

冲厕 2 1
．

3
～

2 1 1O
～

14 6 0
～

6 6 2
～

5 6
．

7
～

5

厨 房 2 0
～

19 12
．

5
～

14 9 3
．

3 ～

9 5

沐浴 2 9
．

3
～

3 2 5 0
～

4 0 9 8
～

9 5

盥 洗 6
．

7
～

6
．

0 12
．

5
～

14 4 O
～

34

洗衣 2 2
．

7
～

2 2 15
～

18

总计 1O O 10 0 10 O 10 0 1O 0

注 ： 沐浴包括盆浴和淋浴
。

①小区建筑物分项排水原水量按公式 (9
．

2
．

3
—

1 ) 计算确定 ；

②小区综合排水量可按公式 (9
．

2
．

3
—

2 ) 计算 ：

Q 。， =

Q 。 ·

仅
·

卢 (9
．

2
．

3
—

2 )

式中 Q 。，
— —

小区综合排水量 (m 。／d ) ；

p ，
— —

小区最高 日给水量
，

按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l5 规定计算 (m ’／d )
。

2 ) 小区中水水源的水量应根据小区中水用量和可回收排水项 目水量平衡计算确定
。

9 ．

2
．

4 原水水质
1 原水的水质随建筑物所在地区及使用性质不同 ，

其污染成分和浓度各不相同
，

设计时可根据实

际水质调查分析确定 。

2 在无实测资料时
，

各类建筑物的各种排水污染浓度可参照表 9
．

2
．

4 确定
。

建筑物排水的污染浓
度与用水量有关 ，

用水量越大
，

其污染浓度越低
，

反之则越高
。

选用表中数值时应注意按此原则取值
。

3 小区中水水源设计水质
，

当无实测资料时
，

可参照 ：

1 ) 当采用生活污水作中水水源时
，

可按表 9
．

2
．

4 中综合水质指标取值
。

2 ) 当采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为水源时
，

可按污水处理厂实际出水水质取值 ； 或根据污水处理厂

执行的排放标准
，

按照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 9 l8 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

基本控制项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日均值 ) 取值
，

详见附录 H
一

1 。

3 ) 利用其他种类原水的水质需进行实测
。

表 9
．

2
．

4 各类建筑物各种排水污染浓度表 (m g／L )

类

别

住宅 宾馆
、

饭
，

宙 办公楼
、

教学楼 ／z奎共浴室 餐饮业
、

营业餐厅

B 0 D 。

C 0 D c R S S B 0 D 5 C 0 D
盯

S S B 0 D
。

C 0 D
吖

S S B 0 D
。

C 0 D
。，

S S B 0 D
。

C 0 D
吖

S S

冲

厕

30 0 ～

4 5 O

80 0 ～

1 10 0

3 5 0 ～

4 5 0

2 5 0 ～

30 0

7 0 O ～

1O 0 0

3 0 o ～

4 0 0

2 6 0 ～

34 0

35 O ～

4 5 0

2 6 0 ～

34 0

2 6 0 ～

34 O

35 0 ～

4 5 0

2 6 0 ～

34 0

2 6O ～

3 4 0

3 5 0 ～

4 5 0

2 6 0 ～

34 0

厨

房

50 0 ～

6 50

9 0 0 ～

12 0 0

2 2 0 ～

2 8 0

4 0 0 ～

5 5 0

80 0 ～

1 10 0

1 80 ～

2 2 0

5 0 0 ～

6 O 0

90 0 ～

1 10 0

2 5 0 ～

2 80

沐

浴

5O ～

60

120 ～

13 5

4 0 ～

6 O

4 0 ～

50

10 0 ～

l l0

3 0 ～

5 O

4 5 ～

5 5

l 10 ～

12 0

3 5 ～

5 5

盥

洗

6O ～

70

9 0 ～

12 0

10 0 ～

15 0

5 0 ～

6 0

8 0 ～

10 0

8 0 ～

10 0

9 0 ～

1 10

10 0 ～

14 0

9 0 ～

1 1



．

3 J4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O O 9 年版)

续表 9
．

2
．

4

类

别

住 宅 宾馆
、

饭店 办公楼
、

教学楼 公共浴室 餐饮业
、

营业餐厅

B 0 D 。

C 0 D c R S S B 0 D
。 C 0 D

盯

S S B 0 D
。

C 0 D
叶

S S B 0 D
。

C 0 D
。，

S S B 0 D
。

C O D
盯

S S

洗

衣

2 2 0 ～

2 5O

3 1O ～

39 0

6 0 ～

7 0

180 ～

2 2 O

27 0 ～

3 3 0

5 O ～

6 O

综

厶
口

2 3 0 ～

30 0

4 5 5 ～

6o O

l5 5 ～

1 8 0

l4 O ～

17 5

2 9 5 ～

3 80

9 5 ～

l2 O

19 5 ～

2 6 0

2 6 O ～

3 4 0

l9 5 ～

2 60

5O ～

6 5

l 15 —

13 5

4 0 ～

6 5

4 9 0 ～

5 9 0

89 0 ～

1O 7 5

2 5 5 ～

2 8 5

9 ．

3 中水利用及水质标准

9 ．

3
．

1 中水利用和要求
1 根据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 G B ／T 189 19

—

2 O O 2 ，

污水再生利用按用途分为五

类 ，

包括农林牧渔用水
、

城市杂用水
、

工 业用水
、

环境用水
、

补充水源水等
，

详见附录 H
一

2 。

2 建筑中水用途主要是城市杂用水
，

如冲厕
、

浇洒道路
、

绿化用水
、

消防
、

车辆冲洗
、

建筑施工

等 。

3 中水利用除满足水量外
，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满足不同的用途
，

选用不同的水质标准
。

2 ) 卫生上应安全可靠
，

卫 生 指标如大肠菌群数等必须达标
。

3 ) 中水还应符合人们的感官要求
，

即无不快感觉
，

以解决人们使用中水的心理 障碍
，

主要指标有

浊度 、

色度
、

嗅
、

L A S 等
。

4 ) 中水 回用的水质不应引起设备和管道的腐蚀和结垢
，

主要指标有 pH 值
、

硬度
、

蒸发残渣
、

T D s

等 。

9 ．

3
．

2 中水水质标准
1 中水用作城市杂用水

，

其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 B ／T

189 2 0 的规定
，

详见附录 H
一

3
。

2 中水用于景观环境用水
，

其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 B ／T 18 9 2 1 的规定

，

详见附录 H
一

4 。

3 中水用于冷却
、

洗涤
、

锅炉补给等工 业用水
，

其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

业 用水水质》 G B ／T l9 9 2 3 的规定
，

详见附录 H
一

5 。

4 中水用于食用作物
、

蔬菜浇灌用水时
，

应符合 《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 G B 5 0 84 的要求
，

详见附

录 M 。

5 中水用于采暖系统补水等其他用途时
，

其水质应达到相应使用要求的水质标准
。

6 当中水同时满足多种用途时
，

其水质应按最高水质标准确定
。

9 。

4 系统的组成与型式

9 ．

4
．

1 系统组成
1 中水系统由原水系统

、

处理系统和供水系统三 部分组成
。

2 中水工 程设计应按系统工 程考虑
，

做到统
一

规划
、

合理布局
，

相互 制约和协调配合
，

实现建筑

或建筑小区的使用功能
、

节水功能和环境功能的统
一

。

9 ．

4
．

2 系统型式
1 建筑物中水宜采用原水污

、

废分流
，

中水专供的完全分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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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小区 中水可采用下列系统型式 ：

1 ) 全部完全分流系统 ： 原水分流管系和中水供水管系覆盖全区
。

2 ) 部分完全分流系统 ： 原水分流管系和中水供水管系均为区内部分建筑
。

3 ) 半完全分流系统 ： 无原水分流管系 (原水为综合污水或外接水源 )
，

只有 中水供水管系或将建

筑内的杂排水分流出来 ，

处理后用于室外杂用
。

4 ) 无分流简化系统 ： 无原水分流管系
，

中水用于河道景观
、

绿化及室外其他杂用
。

3 中水系统型式的选择
，

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
、

原水和中水用量的平衡和稳定
、

系统的技术经

济合理性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

9 ．

4
．

3 原水系统
1 原水管道系统宜按重力流设计 ，

靠重力流不能直接接入的排水可采取局部提升等措施接入
。

2 原水系统应计算原水收集率
，

收集率不应低于回收排水项 目给水量的 7 5 ％ 。

3 室内外原水管道及附属构筑物均应采取防渗
、

防漏措施
，

并应有防止不符合水质要求的排水接

入的措施 。

井盖应做
“

中水
”

标志
。

4 原水系统应设分流
、

溢流设施和超越管
，

宜在流入处理站之前能满足重力排放要求
。

5 当有厨房排水进入原水系统时
，

应经过隔油处理后
，

方可进入原水集水系统
。

6 原水应能计量
，

宜设置瞬时和累计流量的计量装置
，

如设置超声波流量计和沟槽流量计等
。

当

采用调节池容量法计量时应安装水位计 。

7 冲厕排水进人原水系统时
，

应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方可进入
。

8 当采用雨水作为中水水源或水源补充时
，

应有可靠的调储设施
，

并具有初期雨水剔除和超量溢

流功能 。

9 ．

4
．

4 中水供水系统
1 中水供水系统必须独立设置

。

2 中水系统供水量按照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5 中的用水定额及表 9
．

2
．

3 中规定的百

分率计算确定
。

3 中水供水系统的设计秒流量和管道水力计算
、

供水方式及水泵的选择等可参见第 2 章
。

4 中水供水管道宜采用塑料管
、

衬塑复合管或其他给水管材
，

不得采用非镀锌的钢管
。

5 中水贮存池 (箱) 宜采用耐腐蚀
、

易清垢的材料制作
。

钢板池 (箱) 内
、

外壁及其附配件均应

采取防腐蚀处理
。

6 中水管道上不得装设取水龙头
。

当装有取水接 口 时
，

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止误饮
、

误用的防护措

施 。

如带锁龙头
、

明显标示不得饮用等
。

7 绿化
、

浇洒
、

汽车冲洗宜采用有防护功能的壁式或地下式给水栓
。

8 中水供水系统上
，

应根据使用要求安装计量装置
。

9 ．

4
．

5 水量平衡
1 中水系统设计应进行水量平衡计算

，

宜绘制水量平衡 图
。

它是用直观方法将原水量
、

处理水

量 、

供水量和补充水量之间关系用图示方法表示出来
。

水量平衡示意图见图 9
．

4
．

5 。

2 水量平衡措施
1 ) 贮存调节 ： 设置原水调节池

、

中水调节池
、

中水高位水箱等进行水量调节
，

以控制原水量
、

处

理水量 、

用水量之问的不平衡性
。

①原水调节池的调节容积应按中水原水量及处理量的逐时变化曲线求得
，

当缺少资料时可按下列方
法计算 ： 连续运行时

，

可按 日处理水量的 3 5 ％
～

5 0 ％ 计算 ； 问歇运行 时
，

调节池的调节容积应为处理

设备 一

个运行周期的处理量 ；

②中水调节池的调节容积应按处理量与中水用量 的逐时变化 曲线求得
。

当缺乏资料时可按下列要求
计算 ： 连续运行时

，

可按中水系统 日用水量的 2 5 ％
～

3 5 ％ 计算 ； 间歇运行时
，

可按处理设备运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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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

图 9
．

4
．

5 水量平衡示意图
J 一

自来水 ； P ．
一

中水原水 ； J，
一

中水供水 ； P 2
一

直接排水 ； q 1
，

5
一

自来水总供水量及分项水量 ；

q 6 ～

9
一

中水原水分项水量及汇总水量 ； q 】I】
一

中水处理水量 ； q ll
一

中水供水量 ； q m t5 中水用水总量及分项水量 ；

q 。。一

22 污水排放分项水量及汇总水量 ； Q 1
一

原水调节水量 ； Q ：
一

中水调节水量 ； Q ，
一

中水高位水箱调节水量

③当中水供水采用水泵
一

水箱联合供水时
，

其高位水箱的调节容积不得小于中水系统最大小时用水

量的 5 0 ％ 。

2 ) 运行调节 ： 利用水位信号控制处理设备 自动运行
，

并合理调整运行班次
，

可有效地调节水量平

衡 。

3 ) 中水使用调节 ： 中水用水量较大时
，

扩大原水收集范围
，

如将不能直接接入 的杂排水采用局部

控制方式接入 ； 中水原水量较大时
，

应充分开辟 中水使用范围
，

如浇洒道路
、

绿化
、

工 业冷却水补水

等 ，

以调节季节性不平衡
。

4 ) 中水调节水池或中水高位水箱上应设 自来水补水管
，

作应急使用
。

5 ) 分流
、

溢流和超越 ： 以平衡原水量 出现瞬时高峰
、

设备故障检修或用水短时间中断的紧急情

况 。

9 ．

5 处理工艺流程

9 ．

5
．

1 选择依据
1 原水的水质

、

水量和中水的水质
、

水量
。

2 使用要求和工程实际情况
。

3 技术经济比较结果
。

9 ．

5
．

2 处理工 艺流程
1 以优质杂排水或杂排水为中水原水时

，

可采用物化处理为主的工 艺流程
，

或采用生物处理和物

化处理相结合的工 艺流程
。

1 ) 物化处理工 艺流程适用于优质杂排水 ：

原水一 格栅一 调节池一 絮凝沉淀或气浮一 过滤一 消毒_ 中水
2 ) 生物处理和物化处理相结合的工 艺流程 ：

原水一 格栅一 调节池 一 生物处理 一 沉淀一 过滤一

消毒
一

中水
3 ) 预处理和膜分离相结合的处理工艺流程 ：

原水一 格栅
一 调节池 一 预处理一 膜分离一 消毒一 中水

2 以含有粪便污水 的排水作为水源时
，

宜采用二 段生物处理与物化处理相结合的处理工艺流程
。

1 ) 生物处理和深度处理结合的工 艺流程 ：

原水一 格栅 _ 调节池一 生物处理 一 沉淀一 过滤一

消毒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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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生物处理和土地处理工 艺流程 ：

原水一 格栅一 厌氧调节池一 土地处理 一 消毒
一

中水
3 ) 曝气生物滤池处理工 艺流程 ：

原水一 格栅一 调节池一 预处理一 曝气生物滤池一 消毒一 中水
4 ) 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 艺流程 ：

原水一 调节池一 预处理一 膜生物反应器
一

消毒
一 中水

3 以污水处理厂 (站) 二 级处理出水作为中水水源时
，

宜选用物化或与生化处理结合的深度处理

工艺流程 。

1 ) 物化法深度处理工 艺流程 ：

二 级处理出水一 调节池一 混凝沉淀或气浮一 过滤一 消毒一 中水
2 ) 物化与生化结合的深度处理流程 ：

二 级处理出水一 调节池 一 微絮凝过滤一 生物活性炭 一 消毒一 中水
3 ) 微孔过滤处理工 艺流程 ：

二 级处理出水一 调节池一 微孔过滤一 消毒一 中水
9 ．

5
．

3 选用要点
1 中水处理流程是由各种污水处理单元优化组合而成 ，

通常包括三个部分 ：

1 ) 预处理 ： 格栅
、

调节池
。

2 ) 主处理 ： 絮凝沉淀或气浮
、

生物处理
、

膜分离
、

土地处理等
。

3 ) 后处理 ： 过滤 (砂
、

活性炭)
、

消毒等
。

2 絮凝沉淀或气浮
1 ) 适用于有机物污染浓度较低

，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L A S ) 小于 4 m ∥L 的优质杂排水
。

2 ) 该工 艺具有可问歇运行的优点
，

故对客房使用率波动较大
，

水源水量变化显著或间歇性使用的

建筑物的中水利用较为适宜 。

3 ) 采用混凝沉淀工 艺时
，

必须采取按处理水量定 比投加混凝剂
，

并使其充分混合
，

达到形成絮凝

效果的措施 (采用接触过滤时 ，

应保证滤前区的接触混凝效果)
。

3 生物接触氧化
1 ) 该工 艺具有处理效果 比较稳定

，

易于管理
，

产生污泥量少
，

并可在短时问内停止运行等特点
，

在下列条件下宜用生物接触氧化工 艺 ：

①中水水源为洗浴废水 ，

含有较低的有机物污染浓度时 ；

②中水水源为优质杂排水或杂排水时
。

2 ) 对于杂排水因包括厨房及清洗废水
，

水质含油
，

应单独设置有效的隔油装置
，

隔油后与优质杂

排水混合处理 。

3 ) 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 艺时
，

宜采用比表面积较高
、

安装维修便利的填料
，

并应保证曝气布

气均匀和充分 ，

防止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出现死水区
。

4 膜生物反应器
1 ) 该工 艺具有耐冲击负荷能力强

、

有机污染物及悬浮物去除效率高
、

出水水质好
、

结构紧凑占地

少 、

污泥产量少
、

自动化管理程度高等优点
，

适用于以生活污水和杂排水为原水的中水系统
。

2 ) 当采用厨房排水作为中水原水时
，

应预先设置隔油池等隔油装置
，

确保进入膜生物反应器的污

水中动植物油含量不超过 5 0 m ∥L 。

3 ) 应根据膜材质
、

组件结构形式等因素
，

尽量选用质量好
、

寿命长的膜
。

5 生物处理工 艺中不推荐采用生物转盘
，

因在运行 中会有部分盘面暴露在空气中
，

对周 围环境会

带来较大的臭味 。

6 采用膜处理工 艺 (膜分离
、

膜生物反应器等) 时
，

应设计可靠的预处理 工 艺单元及膜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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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以保障膜处理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

7 采用新的工 艺流程
，

必须经过试验或实践检验
，

并能提供相应的评审
、

鉴定
、

验收意见和该工

艺 处理效果
、

效率
、

水质检验报告资料
。

8 当含有粪便污水的排水作中水水源时
，

为防止较多的固体悬浮物堵塞原水收集管道
，

或带人 中

水处理系统
，

原水应经化粪池预处理
。

9 中水用于水景
、

采暖
、

空调
、

冷却用水等其他用途时
，

如采用的处理工艺达不 到相应的水质标

准 ，

应增加深度处理设施
，

如活性炭
、

臭氧
、

超滤或离子交换处理等
。

1 0 中水处理产生的沉淀污泥
、

活性污泥和化学污泥
，

应采取妥善处置措施
，

当污泥量较小时可
排至化粪池处理 ； 污泥量较大的中水处理站

，

可采用机械脱水装置或其他方法进行处理
。

有关设计可按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4 中要求执行
。

9 ．

6 处理设施

9 ．

6
．

1 中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按公式 (9
．

6
．

1 ) 计算 ：

q =

I
! (9_6

．

1 )

式中 q
— —

设施处理能力 (m 。／h ) ；

Q ，。
— —

经过水量平衡计算后的原水水量 (m ’／d )
，

宜按中水 日用水量的 1 1O ％
～

l 15 ％ ；

f — —

中水设施每 日设计运行时间 (h )
。

9 ．

6
．

2 常用构筑物 (设备) 的设计参数
1 化粪池 ： 以生活污水为原水的中水处理工程

，

应在建筑物粪便排水系统中设置化粪池
，

化粪池

容积按污水在池内停留时间不小于 12 h 计算
。

2 格栅
1 ) 型式 ： 宜选用机械格栅

。

2 ) 数量 ：

①当原水为杂排水时 ，

可设置
一

道格栅
，

栅条空隙宽度不大于 10 m m ；

②当原水为生活污水时
，

可设置两道格栅
，

第
一

道为粗格栅
，

栅条空隙宽度为 10
～

2 0 m m ，

第二 道

为细格栅 ，

栅条空隙宽度取 2
．

5 m m 。

3 ) 格栅流速宜取 0
．

6
～

1
．

0 n ∥ s 。

4 ) 设在格栅井内时
，

格栅倾角不小于 6 0 。 。

格栅井应设置工 作台
，

其高度应高出格栅前设计最高
水位 O

．

5 m ，

工 作台宽度不宜小于 0
．

7 m ，

格栅井应设置活动盖板
。

3 毛发聚集器
1 ) 以洗浴 (涤 ) 排水为原水的中水系统

，

污水泵吸水管上应设毛发聚集器
。

2 ) 毛发聚集器可按下列规定设计 ：

①过滤筒 (网) 的有效过水面积应大于连接管截面积的 2
．

0 倍 ；

②过滤筒 (网) 的孔径宜采用 3 m m ；

③具有反洗功能和便于清污的快开结构 ；

④过滤筒 (网) 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
。

4 原水调节池
1 ) 容积计算见第 9

．

4
．

5 条第 2 款
。

2 ) 池内宜设曝气多孔管 (预曝气管 )
，

曝气量不宜小于 0
．

6 m ’／ ( m 。 ·

h )
。

3 ) 池底部应设有集水坑和泄水管
，

并应有不小于 0
．

0 2 坡度
，

坡向集水坑
，

池壁应设爬梯和溢水

管 。

当采用地埋式时
，

顶部应设人孑L和直通地面的排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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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
、

小型工程 的调节池可兼用作提升泵的集水井
。

5 中水调节池
1 ) 容积及高位水箱计算均见第 9

．

4
．

5 条第 2 款
。

2 ) 自来水补水管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自来水的应急补水可设在 中水调节池或高位水箱中
，

但要求只能在系统缺水时补水
，

补水控制水

位应设在缺水报警水位 ；

②管径按中水最大小时供水量计算确定 ；

③补水管上应设水表计量 ；

④应有确保不污染 自来水的措施 。

3 ) 池 (箱 ) 应设溢水管
、

泄水管
、

人孔及爬梯等设施
。

6 沉淀 (絮凝沉淀)
1 ) 初次沉淀池的设置应根据原水水质和处理工 艺等因素确定

。

①原水为优质杂排水或杂排水时 ，

设置调节池后可不再设置初次沉淀池 ；

②原水为生活污水时 ，

对于规模较大的中水处理站
，

可根据处理工 艺要求设置初次沉淀池
。

2 ) 二 次沉淀池 ： 当处理水量较小时
，

絮凝沉淀池和生物处理后 的沉淀池宜采用竖流式沉淀池或斜
板 (管) 沉淀池 ； 水量较大时

，

应参照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4 中有关部分设计
。

3 ) 竖流式沉淀池实际数据 ：

①表面水力负荷宜采用 0
．

8
～

1
．

2 m 。／ (m 。
·

h ) ；

②中心管流速不得大于 3 0 m rn／s ；

③中心管下 口应设喇叭 口及反射板
，

板底面距泥面不小于 0
．

3 m ； 排泥斗坡度应大于 4 5 。

(
一

般宜
为 5 5 。 一

6 0 。

) ；

④池子直径或正方形的边与有效水深比值不大于 3 ；

⑤沉淀时间宜为 1
．

0
～

2
．

5 h ；

⑥沉淀池宜采用水力排泥 ，

静水压力不应小于 1．5 m ，

排泥管直径不小于 8 0 m m ；

⑦沉淀池集水应设出水堰 ，

其出水最大负荷不应大于 1
．

7 0 L／s
-

m 。

4 ) 斜板 (管 ) 沉淀池设计数据 ：

①沉淀池宜采用矩形 ；

②表面负荷宜采用 1
～

3 m 。／ (m 。
·

h ) ；

③斜板 (管) 间距 (孔径) 宜大于 8 0 m m ，

板 (管) 斜长宜取 10 0 0 m m ，

倾角宜为 6 O 。 ；

④斜板 (管) 上部清水深度不宜小于 0
．

5 m ，

下部缓冲层高度不宜小于 0
．

8 m ；

⑤停留时问宜为 3 0
～

6 0 m in ；

⑥进水采用穿孔板 (墙) 布水 ，

出水采用锯齿形出水堰
，

出水最大负荷不应大于 1
．

7 O L ／ ( s
·

m ) ；

⑦采用水力排泥时 ，

静水压力不应小于 1
．

5 m ，

排泥管直径不宜小于 8 0 m m ；

⑧斜板 (管) 沉淀池应设冲洗设施 。

7 气浮
1 ) 气浮池

一

般采用溶气泵或微气泡发生器溶气
。

2 ) 矩形气浮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气浮池进水部分设反应室 ，

反应时间为 1O
～

l5 m in ，

进入反应室的流速宜小于 0
．

1 m ／s ；

②接触室水流上升流速
一

般为 l0
～

2 0 m m ／s ；

③气浮池有效水深为 2
—

2
．

5 m ；

④气浮池分离室水力停留时间
一

般取 l5
～

3 0 m in
，

表面水力负荷取 2
～

5 m 。／ (m 。
·

h ) ；

⑤溶气水回流比取处理水量的 10 ％
～

3 0 ％ ；

⑥气浮池顶应设集沫槽 ，

可采用水冲溢流排渣或刮渣机排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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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加药 ： 气浮池需要投加混凝剂
，

必要时还可投加助凝剂
。

①混凝剂采用硫酸铝或聚合硫酸铝 ； 助凝剂为 P A M ；

②投药点在原水泵吸水管上 ；

③按处理水量定比投加
，

并充分混合
。

8 生物接触氧化
1 ) 生物接触氧化池由池体 、

填料
、

布水装置和曝气系统等部分组成
。

2 ) 供气方式宜采用低噪音的鼓风机加布气装置
、

潜水曝气机或其它曝气设备
。

布气装置的布置应

使布气均匀 。
一

段处理流程气水 比
一

般为 3
～

6 ：1 ， 二 段处理流程气水比
一

般为 8
～

15 ：1 。

3 ) 接触氧化池处理洗浴废水时
，

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 h ； 处理生活污水时
，

应根据原水水质情

况和出水水质要求确定水力停留时间 ，

但不宜小于 3 h 。

4 ) 接触氧化池宜采用易挂膜
、

耐用
、

比表面积较大
、

维护方便的固定填料或悬浮填料
。

当采用固
定填料时 ，

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2
．

0 m ，

每层高度不宜大于 1
．

0 m ； 当采用悬浮填料时
，

装填体积不应小于

池容积的 2 5 ％ 。

5 ) 接触氧化池曝气量可按 B O D ； 的去除负荷计算
，

宜为 4 O
～

8 O m ’／k gB O D ； ，

杂排水取低值
，

生活

污水取高值 。

6 ) 填料的体积可按填料容积负荷和平均 日污水量计算
，

容积负荷
一

般为 1
～

1
．

8 kgB 0 D ，／(m 。 ·

d )
，

优

质杂排水和杂排水取上 限值
，

生活污水取下限值
，

计算后按接触时间校核
。

7 ) 接触氧化池宜连续运行
，

当采用
一

班制或二 班制运行时
，

在停止进水时要采用间断曝气的方法

来维持生物活性 。

9 膜生物反应器
1 ) 处理杂排水时

，

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 h ； 处理生活污水时
，

应根据原水水质情况和出水水质

要求确定水力停留时间 ，

但
一

般不应小于 3 h 。

2 ) M B R 池容积负荷
一

般为 1
—

4 k c 0 D ／ ( m ’
·

d )
。

3 ) M B R 池污泥负荷
一

般为 0
．

O 5
～

0
．

2 k g C 0 D ／ (蚝
·

d )
。

4 ) 污泥龄 ：

①当采用好氧处理流程时
，

污泥龄
一

般不大于 3 6 0 d ；

②当中水有除磷要求 ，

采用缺氧
一

好氧处理流程 时
，

污泥龄应根据原水中的总磷浓度以及除磷药剂

的种类和投加量综合确定 ，
一

般不大于 3 0 d 。

5 ) 污泥浓度
一

般为 3 0 0 0
～

12 0 0 0 m ∥L 。

6 ) 膜通量与膜 的制作材料
、

膜的类型等因素有关 ：

①当采用中空纤维帘式膜时
，

膜通量
一

般为 l0
～

18 L ／ (m 。 ·

h ) ；

②当采用平板膜时 ，

膜通量
一

般为 2 0
～

3 2 L／ (m 。 ·

h ) ；

③设计时膜通量按膜生产企业提供的数值确定
。

1 0 过滤
1 ) 中水过滤宜采用过滤池或过滤器

，

当采用新型滤器
、

滤料和新工 艺时
，

可按实际试验资料设

计 。

2 ) 采用压力过滤器时
，

滤料可选用单层或双层 滤料
，

滤料常用石英砂
、

无烟煤
，

常用过滤设备的

技术参数见表 9
．

6
．

2
。

1 1 活性炭过滤
1 ) 活性炭过滤是 一

种中水进行深度处理单元
，

主要用于去除常规处理方法难于降解和难于氧化的

物质 ，

以及 除臭
、

除色和去除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
。

2 ) 活性炭过滤通常采用人工 更换炭的固定床
，

压力式过滤器数 目不宜少于两个
，

以便换炭维修
。

3 ) 反洗时间 10
～

15 m in ，

冲洗水量为产水量的 5 ％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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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6
．

2 常用过滤设备的技术参数

设备类型 滤速
(Ⅱl／h )

反 冲洗强度

[『／ (m 。 · s ) ]

反洗时间

( m in )

最 大运行阻力

(m )

滤料级配

粒径 (m m ) 厚度 (m m )

石英砂压力

过滤器
8

～

l2 12
～

15 5
～

7 ≯9

石英砂 0
．

5
～

1
．

0 6 0 0
～

80 0

承 托层 3
～

2 5 2 5 0
～

3 5 0

双 层滤料压力

过滤器
12 lO

～

l2
．

5 8
～

15 ≯ 8

上 层无烟煤

下层石英砂

5 0 0

2 50

承 托层 3
～

2 5 2 5 0
～

3 5 0

4 ) 活性炭高度应根据出水水质和工 作周期确定 ：

①活性炭应保持
一

定的高度
，

防止短流穿透
，

一

般不宜小于 1
．

5 m ；

②过滤器中炭层高和过滤器直径 比
一

般为 1
～

2 ： 1 。

5 ) 接触时间应根据出水水质要求确定 ：

①当出水 c 0 D c r 要求为 10
～

2 0 m ∥L 时
，

采用 10
～

2 0 m in ；

②当出水 c 0 D c r 要求为 5
～

10 m ∥ L 时
，

采用 2 0
～

3 0 m in ；

③对于物化处理
一

般采用 3 0 m in 。

6 ) 炭的 C 0 D c r 负荷能力为 0
．

3
～

0
．

8 k gC O D c r／k g 炭
。

7 ) 过滤器应耐腐蚀
。

8 ) 过滤器应装有冲洗
、

排污
、

取样等管道及必要仪表
。

1 2 一

体化装置
选用中水处理

一

体化装置或组合装置时
，

必须具有可靠的设备处理效果参数和组合设备中主要处理

环节处理效果参数
，

其出水水质应符合使用用途要求的水质标准
。

1 3 消毒
1 ) 中水处理必须设有消毒设施

。

2 ) 中水消毒应符合下列要求 ：

①消毒剂宜采用次氯酸钠 、

二 氧化氯
、

二 氯异氰尿酸钠或其他消毒剂 ；

②消毒剂宜采用 自动定 比投加方式
，

应与被消毒水充分混合接触 ；

③采用氯化消毒时
，

加氯量
一

般为 5
～

8 m g／L (有效氯)
，

消毒接触时间应大于 3 0 m in ，

当中水水源

为生活污水时 ，

应适当增加加氯量
，

余氯量应控制在 0
．

5
～

1
．

0 m ∥L 。

3 ) 当处理站规模较大并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时
，

可采用液氯作为消毒剂
，

但必须使用加氯机
。

4 ) 选用次氯酸钠消毒剂时应注意 ：

①投加量按有效氯量计算 ，
一

般商品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有效氯为 l0 ％
～

12 ％ ；

②投加方式 ： 可用商品溶液或用次氯酸钠发生器制取
，

前者用溶液投加设备投加
，

后者直接投加
。

1 4 其他处理方法及污泥处理设计
，

按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4 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

9 ．

7 中水处理站

9 。

7
．

1 处理站设计技术要求
1 中水处理站位置应根据建筑的总体规划

、

中水原水的产生
、

中水用水的位置
、

环境卫 生 和管理

维护要求等因素确定
。

1 ) 室外处理站

①小区中水处理站按规划要求独立设置
，

处理构筑物宜为地下式或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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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设置在靠近主要集水和用水地点 ；

③处理站应与环境绿化结合
，

应尽量做到隐蔽
、

隔离和避免影响生活用房的环境要求
，

其地上建筑

宜与建筑小品相结合 ；

④以生 活污水为原水的地面处理站与公共建筑和住宅的距离不宜小于 15 m 。

2 ) 室 内处理站
①建筑物内的中水处理站宜设 在建筑物的最底层

，

建筑群 (组 团 ) 的中水处理站宜设在其中心建

筑物的地下室或裙房内；

②中水处理站应独立设置 ；

③应避开建筑的主立面
、

主要通道人 口和重要场所
，

选择靠近辅助人 口方向的边角
，

并与室外结合

方便的地方 ；

④高程上 应满足原水的 自流引入和事故时重力排入污水管道
。

2 处理站除设置处理设备的房间外
，

还应根据规模和需要设药剂贮存
、

配制
、

系统控制
、

化验及

值班室等用房 。

3 处理站的土建要求
1 ) 处理站的大小

，

可按处理流程和使用要求确定
。

处理构筑物
、

设备应布置合理
、

紧凑
，

满足构
筑物的施工

、

设备安装
、

管道敷设及维护管理 的要求
。

构筑物
、

设备
一

般可按工 艺流程顺序排列
，

简化
管路布置

，

并留有发展及设备更换的余地
。

2 ) 水处理间高度应满足最高的处理构筑物及设备的安装和维修要求
。

顶部有人孔的设备或构筑

物 ，

其人孔上 方应有不小于 0
．

8 m 的净空
。

3 ) 水处理间应有满足最大设备的进出口 。

药剂贮存和制备用房也应满足药剂
、

设备的运输要求
。

对于建筑小区中水处理站 ，

加药贮药间和消毒药剂制备贮药间
，

宜与其他房间隔开
，

并有直接通向
室外的大门 ，

对于建筑内中水处理站宜单独设置药剂贮存间
。

4 ) 处理站设计
，

应满足主要处理环节运行观察
、

水量计量
、

水质取样化验监 (检) 测和进行中水

处理成本核算的条件
。

如设通行梯道
、

采样孔 口等
。

5 ) 处理站有适应处理工 艺要求的采暖
、

通风
、

换气
、

照明
、

给水排水设施 ：

①有人员操作的室温
一

般宜为 16 ℃
，

当采用生物处理方式时
，

应满足处理工 艺要求 ；

②换气次数一

般可为 8
～

12 次／h ，

排气 口宜与建筑物结合设置
，

设在建筑物的顶部 ；

③处理 系统的供电等级应与中水用水设备的用水要求相适应
。

照明应满足运行管理要求
，

在需要观
测的主要设备处 ，

应设照明灯
，

灯具应采用防潮型
，

并应设应急灯
。

当有可能产成易爆气体时
，

配电应

采取防爆措施 ；

④处理站内应设集水坑
，

当不能重力排放时
，

应设潜水泵排水
。

排水泵
一

般设两台
， 一

用
一

备
，

排

水能力不应小于最大小时来水量
。

6 ) 对中水处理中产生的臭气应采取有效的除臭措施
，

如稀释法
、

天然植物提取液法
、

活性炭吸附

法 、

化学法
、

催化法等
，

并应通风排气
。

7 ) 处理站设计 中
，

应尽量避免采用产生有毒
、

有害气体或易损害人员健康的处理方法和设备
，

否

则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

确保安全
。

8 ) 中水处理站产生的噪音值应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 B 3 0 9 6 的要求
。

应选用

低噪音的设备 ，

当采用空压机
、

鼓风机时宜单独设置在经 隔音处理 的房问内
。

采用的机电设备的基础
，

应采取隔振措施 ，

管道应采用可曲挠橡胶接头隔振
，

并采用隔振支
、

吊架等
。

9 ) 处理站应具备污泥
、

渣等的存放和外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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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防护和监 (检) 测控制

9 ．

8
．

1 安全防护
1 中水管道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连接

。

2 除卫 生间外
，

中水管道不宜暗装于墙体内
。

3 中水池 (箱) 内的自来水补水管应采取 自来水防污染措施
，

补水管出水 口 应高于中水贮存池

(箱 ) 内溢流水位 ，

其间距不得小于 2
．

5 倍管径
。

严禁采用淹没式浮球阀补水
。

4 中水管道与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
、

排水管道平行埋设时
，

其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0
．

5 m ； 交叉埋 设

时 ，

中水管道应位于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下面
，

排水管道的上面
，

其净距均不得小于 0
．

15 m 。

中水管道

与其他专业管道的间距按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l5 中给水管道要求执行
。

5 中水贮存池 (箱) 设置的溢流管
、

泄水管
，

均应采用问接排水方式排出
。

溢流管应设隔网
。

6 中水管道应采取下列防止误接
、

误用
、

误饮的措施 ：

1 ) 中水管道外壁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涂色和标志
， 一

般涂浅绿色
。

2 ) 水池 (箱 )
、

阀门
、

水表及给水栓
、

取水 口均应有明显 的
“

中水
”

标志
。

3 ) 公共场所及绿化的中水用水 口应设带锁装置
。

4 ) 工程验收时应逐段进行检查
，

防止误接
。

7 中水处理的池
、

箱
，

应采用使维修管理人员方便到达
、

检验察看
、

维修管理 的设施
，

如通行梯

道 、

扶栏
、

检修人孔等
。

8 地下式处理站或处理构筑物
，

尤其是缺氧
、

厌氧处理构筑物
，

应采取确保人员进入安全 的措

施 。

9 ．

8
．

2 监 (检 ) 测控制
1 中水处理站的处理系统和供水系统应采用 自动控制装置

，

并应同时设置手动控制
。

2 中水处理系统应对使用对象要求的主要水质指标定期检测
，

对常用控制指标 (水量
、

主要水

位 、

p H 值
、

浊度
、

余氯等) 实现现场监测
，

有条件的可实现在线监测
。

3 中水系统的自来水补水宜在中水池或供水箱处
，

采取最低报警水位控制的自动补给
。

4 中水处理站应根据处理 工 艺和管理 要 求设置水量计量
、

水位观察
、

水质观测
、

取样监 (检 )

测 、

药品计量的仪器
、

仪表
。

5 中水处理站应对自耗用水
、

用电进行单独计量
。

6 中水水质应按现行国家有关水质检验法进行定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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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

1
．

2

各类建筑 举例

乙

高度为 2 4
～

6 0 m 的建筑 ； 高度为 30
—

5 0 m 的筒仓 ； 高度为 5 0
～

10 O m 的烟 囱 ； 省 (市 ) 级影剧院
、

民

航机场指挥及候机楼
、

铁路信号
、

通讯楼
、

铁路机务洗修库
、

高校试验楼 ； 跨度等于或大于 2 4 m 、

小于
3 6 m 和吊车额定起重量等于或大于 30 t 、

小于 10 O t 的机加工 车间； 小于 10 0 0 0 t 的水压机车间 ； 中型 轧钢

车间 ； 中型选矿车间
、

中型火力发电厂主体建筑 ； 中型水厂 ； 中型污水处理厂 ； 中型漂
、

染车间 ； 大中

型浴室 ； 中型屠宰车间

丙

7 层及 7 层以下的多层建筑 ； 高度不超过 30 m 的筒仓
、

高度不超过 5 0 m 的烟囱 ； 跨度小于 2 4 m 、

吊车
额定起重量小于 30 t 的机加工 车问

，

单台小于 lO t 的锅炉房 ；
一

般浴室
、

食堂
、

县 (区) 影剧 院
、

理 化

试验室 ；
一

般的工 具
、

机修
、

木工 车间
、

成品库

丁 l
～

2 层的简易房屋
、

小型车间和小型车库

10 ．

1
．

3 根据湿陷性黄土地基的湿陷等级
、

建筑物的不 同类别的不同要求
，

凡埋地管道
、

排水沟
、

雨

水明沟和水池等与建筑物之间的防护距离不宜小于表 10
．

1
．

3 中所规定的数值
。

表 1 0
．

1
．

3 埋地管道
、

排水沟
、

雨水明沟和各类水池等与建筑物之间的防护距 离 (m )

建筑类别
地基湿陷等级

I Ⅱ Ⅲ Ⅳ

田 8
～

9 1】
～

12

乙 5 6 ～

7 8
～

9 lO
～

12

丙 4 5 6
～

7 8
～

9

丁 5 6 7

注 ： 1 陇西地区和陇东
一

陕北
一

晋西地区
，

当湿陷性黄土层的厚度大于 12 m 时
，

压力管道与各类建筑 的防护距离

不宜小于湿陷性黄土的厚度 。

2 当湿陷性黄土层内有碎石土
、

砂土夹层 时
，

防护距离可大于表中数值
。

3 采用基本防水措施的建筑
，

其防护距离不得小于
一

般地区规定
。

10 。

1
．

4 新建水渠与各建筑物之间距离
，

在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 场地不得小于 12 m ； 在 自重湿陷性黄土

场地不得小于湿陷性黄土层厚度的 3 倍
，

并不应小于 2 5 m 。

1 0 ．

1
．

5 防护距离的计算
，

对建筑物
，

应 自外墙轴线算起 ； 对高耸结构
，

应 自基础外缘算起 ； 对水池

应 自池壁外边缘 (喷水池等应 自回水坡边缘) 算起 ； 对管道
、

排水沟
，

应 自其外壁算起
。

1 0 ．

1
．

6 给水
、

排水管道
一

般规定
1 室内给水

、

排水管道安装
1 ) 室内地面 (标高 ± 0

．

o 0 0 ) 以上的管道
，

位于普通建筑物内的管道
一

般应尽量明装 ； 重要或高

层建筑内的竖向管道应尽可能敷设在管道井 内 。

当横管穿越承重墙 时应 预 留 比穿越管大两号 的穿墙套
管。

2 ) 室内地面 (标高 ± 0
．

0 0 0 ) 以下的管道
，

原则上都应敷设在检漏管沟内
，

但当结构专业将地基

的湿陷量全部消除后也可直埋敷设 。

室内检漏管沟由建筑专业设计
，

做法要求应与室外检漏管沟保持
一

致 。

当管沟穿越地下室外墙或基础时管沟的底和顶与管道的净空高度 ： 对消除地基全部湿陷量 的建筑

物 ，

不应小于 2 0 0 m m ； 对消除地基部分湿陷量和未处理地基的建筑物
，

不应小 于 3 0 0 m m 。 洞边与管沟

外壁必须脱离 。

洞边与承重外墙转角外缘的距离不宜小于 1 m 。

3 ) 屋面雨水排水首先采用有组织的外排水
，

直接排至室外散水坡外的雨水明沟
、

雨水 口
、

雨水检

查井或绿地 ，

避免漫流
。

落水管末端距散水坡面距离不应大于 3 O 0 m m ，

并不得设置在沉降缝处
。

4 ) 位于地下室的给
、

排水管道尽量明装
，

地下室的排水点宜尽量减少
， 一

般地下室不宜设卫 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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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设 卫生 间时
，

其粪便污水应采取隔离措施单独提升排出
，

集水坑做好防水防腐蚀处理
，

不得漏水
。

2 室外给水
、

排水管道安装
1 ) 距建筑物的距离小于表 10

．

1
．

3 规定值的室外给水排水管道应设在检漏管沟内
。

2 ) 建筑物外墙上不得装设洒水栓
。

场地绿化用水点应尽量远离建筑物
。

3 ) 室外雨水管道
、

雨水明沟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能使雨水迅速排至场地之外
，

进人排水管道系统
，

防止地面积水 ，

室外散水坡的坡度不应小于 0
．

0 5
，

散水坡的宽度应根据屋面是 否有组织排水及是否位
于自重湿陷性黄土地 基场地而定

，
一

般不得小于 1
．

0 m 但最宽不宜大于 2
．

5 m 。

4 ) 位于建筑物距离大于表 10
．

1
．

3 规定的室外给水排水管道可不设检漏管沟
，

但应对管道基础进
行处理

，

施工 详见 0 4 s 5 3 1
—

1 《湿陷性黄土地 区给水排水管道基础及接 口》
。

1 0 ．

1
。

7 给水排水管道管材选用
1 室内压力管用于生活饮用水时宜选用不锈钢管

、

钢塑复合管
、

涂塑管
、

铜管
、

P E
—

R T 管
、

P P
—

R 管
、

铝塑复合管
、

给水 P V c
—

u 管等
，

管件应与管材相匹配
，

连接方法根据材料不同而异
，

接 口应

严密不漏水 ，

并具有柔性 ； 用于生活热水时应注意其热膨胀而设置伸缩节
。

2 室内排水管道可采用机制排水铸铁管
，

柔性接 口 ； P V C
—

u 管
，

粘接
。

3 室外压力管道宜采用球墨铸铁给水管
、

给水塑料 P V c
—

U
、

P E 管
、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给水管等
。

4 室外 自流管道宜采用机制排水铸铁管
、 P V c

—

u 双 壁波纹排水管
、

P E 双 壁 波纹排水管
、

P E 缠
绕结构壁排水管 、

玻璃纤维夹砂排水管道
、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等
。

1 0 ．

1
．

8 防水及检漏措施
1 防水措施
1 ) 基本防水措施 ： 在 I 级湿 陷性黄土地 基上 的丙类

、

丁类建筑物应采取基本防水措施
，

即场地排

水 、

屋面排水
、

地面防水
、

散水
、

排水沟
、

管道敷设
、

管道材料和接口等方面
，

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或
生产 、

生活用水的渗漏
，

可不作检漏管沟
。

2 ) 检漏防水措施 ： 在 I
、

Ⅱ级湿陷性黄土地基上的甲
、

乙类建筑物和在 Ⅱ级湿陷性黄土地基上的

丙类建筑物应采取检漏防水措施 ，

即对防护范围内的地下管道
，

应增设检漏管沟和检漏井
，

如采用 B

型 管沟和砖砌检漏井
。

3 ) 严格防水措施 ： 在 Ⅱ级 自重级湿陷性黄土地 基和 Ⅲ
、

Ⅳ级湿 陷性黄土 地基 上 的各类建筑物在检

漏防水措施的基础上 ，

应提高防水地面
、

排水沟
、

检漏管沟和检漏井等设施的材料标准
，

增设可靠的防

水层 、

采用钢筋混凝土排水沟检漏井等
，

如采用 c 型管沟和钢筋混凝土检漏井
。

2 检漏管沟
1 ) 检漏管沟又称防漏管沟

，

是用来防止因管道渗漏或破裂而流出的水浸泡地基后而造成地基沉陷

影响建筑的安全所设置的防漏设施 。

检漏管沟又分为检漏管沟 (B 型 ) 和严格防水管沟 (c 型 ) 两类
，

其特征见表 10
．

】
．

8
一

】
。

管沟选择的原则是建筑物重要性越大和湿陷性黄土地 基场地湿陷等级越高
，

要

求 防水就越严格 ，

选用管沟型号可参考表见表 10
．

1
．

8
—

2 。

表 1 O
．

1
．

8
—

1 检漏管沟型号特征表

管沟种类 管沟型号 管沟构造特征

检漏管沟
B ，

型 砖壁
，

防水混凝土槽形底板
，

防水砂将抹面

B ，

型 砖壁 ，

防水钢筋混凝土槽形底板
，

防水砂将抹面

严格防水管沟 C 型 防水钢筋混凝 土
，

合成高分子防水涂膜

2 ) 检漏管沟应做好防水处理
，

对于高层建筑或重要建筑
，

当有成熟经验时
，

可采用其他形式的检

漏管沟或有电讯检漏系统的直埋管中管设施 。

3 ) 对直径较小的管道 (D N ≤ 2 o 0 )
，

当采用检漏管沟有困难时
，

可采用金属管或钢筋混凝土套管
(套管长度宜小于等于 6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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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

1
．

8
—

2 室外检漏管沟型号选用参考表
、

≮ ===■
— —

理堕类型
＼ 、

、
、 湿陷等级

建筑物类别 、

＼

非自重湿陷性 自重湿陷性

I Ⅱ Ⅱ Ⅲ Ⅳ

甲类 B 2 B 2 C C C

乙类 B
，

B 2 C C C

丙 类 不设 B 2 C C C

丁 类 不设 不设 C C C

4 ) 检漏管沟的盖板不宜明设
。

当明设时或在人孔周围
，

应采用防止地面水流人沟内的措施
。

5 ) 检漏管沟的沟底应设坡度
，

并应坡向检漏井
。

进
、

出户管的检漏管沟
、

沟底坡度宜大于 0
．

0 2 。

6 ) 检漏管沟的截面
，

应根据管道安装与检修的要求确定
。

在使用和构造上需保持地面完整或当地

下管道较多并需集中设置时 ，

宜采用半通行或通行地沟
。

7 ) 不得利用建筑物和设备基础作为沟壁或井壁
。

8 ) 检漏管沟在穿过建筑物基础或墙处不得断开
，

并应加强其刚度
。

检漏管沟穿出外墙的施工 缝
，

宜设在室外检漏井处或超 出基础 3 m 处
。

9 ) 对甲类建筑和 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上乙类 中的重要建筑
，

室内地下管线宜敷设在地下室或半地

下室的设备层内。

穿出外墙的进
、

出户管段
，

宜集中设置在半通行管沟内
。

1 0 ) 检漏沟施工 可详见 0 4 s 5 3 1
—

2 《湿陷性黄土地区给水排水检漏管沟》
。

3 检漏井
1 ) 检漏井应设置在管沟末端和管沟沿线的分段检漏处

。

2 ) 检漏井内宜设集水坑
，

其深度不得小于 3 0 0 m m 。

3 ) 当检漏井与排水系统接通时
，

应防止倒灌
。

4 ) 检漏井不得兼作阀门井
、

水表井
、

检查井
、

消火栓井
、

洒水栓井
、

水泵接合器井
，

必须单独设
置 ，

作好井内防水
，

并应防止地面水
、

雨水流入检漏井 内
。

5 ) 检漏井可与检查井或阀门井共壁合建
。

6 ) 检漏井施工 可详见 0 4 s 5 3 1
—

3 《湿陷性黄土地区给水排水检漏井》
。

4 阀门井
、

水表井
、

检查井
、

消火栓井
、

洒水栓井
、

水泵接合器井等
1 ) 凡位于 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场地的阀门井

、

水表井
、

检查井
、

消火栓井
、

洒水栓井
、

水泵接合

器井等宜采用钢筋混凝土井室
。

在防护范围内宜采用与检漏管沟相同的建筑材料
。

2 ) 不宜采用闸阀套筒代替阀门井
。

3 ) 给水阀门井和排水检查井施工 分别详见 0 4 s 5 3 1
—

4 《湿陷性黄土地区给水阀门井》和 0 4 s 5 3 1
—

5

《湿陷性黄土地 区排水检查井》； 水表井
、

消火栓井
、

洒水栓井
、

水泵接合器井施工 可详见相关 国家标
准图 ，

但基础均要做相应处理
。

1 0 ．

1
．

9 给水
、

排水构筑物
1 水池类
1 ) 水池类构筑物

一

般包括蓄水池
、

喷水池
、

游泳池等
，

与建筑物的距离应按表 l0
．

1
．

3 执行
，

这

些构筑物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

2 ) 对地基应作勘探并做相应处理
。

3 ) 要求严格的水池或水池处在地基差
、

湿陷等级大时可做双层池体
，

以便排除池体渗漏水
。

4 ) 所有穿越池壁的管道宜设柔性防水套管并预埋或在管道上加设柔性接头
。

5 ) 水池溢水
、

泄水管应问接排人排水系统
，

不得就地排放
。

6 ) 位于水池周围防护范围以内的管道应敷设在严格防水的检漏管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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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塔

1 ) 与其他建筑物的距离除应满足表 10
．

1
．

3 所规定的最小值外还应同时满足抗震要求
。

2 ) 对地基应作勘探并做相应处理
。

3 ) 水塔周围地面应做不透水散水坡
，

不得积水
，

坡度不得小于 O
．

O 5
，

宽度宜超出基础底边缘 1 m ，

并不得小于 5 m 。

4 ) 水塔的溢水
、

泄水管应间接排入排水系统
，

不得接至散水坡上就地排放
，

应有组织的排人到排

水沟或排水井 。

5 ) 位于水塔周围防护距离以内的管道
，

均应敷设在检漏管沟内
。

3 水泵房
1 ) 按乙类建筑物的规定确定防护距离和有关措施

。

2 ) 当设于半地下室或地下室时
，

应作严格的防水措施
，

防止地下水和室外渗水进入室内
。

3 ) 室内管道应尽量明装
，

排水宜设排水明沟坡向集水坑
，

经管道 自流或提升排至室外排水系统
。

4 ) 位于水泵房周围防护距离以内的管道
，

均应敷设在严格防水的检漏管沟内
。

5 ) 水泵房周围应做不透水的散水坡
，

坡度不小于 0
．

O 5
，

其宽度应大于 1
．

5 m 。

4 化粪池
除与建筑物的距离应按表 l0

．

1
．

3 执行外
，

还应按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l5 中化粪池距
离地下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 3 0 m ，

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 5 m ，

且化粪池的基础要做防湿陷性处理
。

1 0 ．

1
．

1 0 管道和水池施工

1 管道
1 ) 敷设管道时

，

管道接口应严密不漏水
，

管道应与管基 (或支架) 密合
。

金属管道的接 口焊缝不
得低于Ⅲ级

。

新
、

旧管道连接时
，

应先做好排水设施
。

当昼夜温差大或在 0 ℃ 下施工 时
，

管道敷设后宜

及时保温 。

2 ) 穿过池 (或井
、

沟) 壁的管道与埋件
，

应预先设置防水套管及埋件
，

不得打洞
。

3 ) 管道施工 完毕
，

必须进行水压试验
。

不合格的应返修
，

直到合格为止
。

清洗管道用水应将其引

至排水系统 ，

不得任意排放
。

2 埋地压力管道的水压试验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管道试压应逐段进行
，

每段长度在场地 内不宜超过 4 0 0 m ，

在场地外空旷地区不得超过 10 0 0 m 。

分段试压合格后 ，

两段之间管道连接处的接口 ，

应通水检查
，

不漏水后方可回填
。

2 ) 在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
，

管基经检查合格后
，

沟槽间回填至管顶上方 0
．

5 m 后 (接 口处暂不

回填) ，

应进行 1 次强度和严密性试验
。

3 ) 在 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
，

非金属管道的管基经检查合格后
，

施工单位应进行 2 次强度和严密性

试验 ； 沟槽回填前
，

应分段进行强度和严密性的预先试验 ； 沟槽回填后
，

应进行强度和严密性的最后试

验 。

对金属管道
，

施工 单位应进行 1 次强度和严密性试验
。

4 ) 对城镇和建筑群 (小区) 的室外埋地压力管道
，

试验压力应符合表 l0
．

1．10 的规定值
。

表 1 O
．

1
．

1 0 管道水压 的试验压 力 (M P a )

管材种类 工 作压力 P 试验压力

钢管 P P + 0
．

50 且不应小于 0
．

9 0

球墨铸铁管
≤ 0

．

5 0 2 P

>
0

．

5 0 P + 0
．

50

预 应力钢筋混凝土管及塑料管

≤ O
．

60 1．5 0 P

>
0

．

6 0 P + 0
．

30

注 ： 压力 管道强度和严密性试验的方法与质量标准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G B 5 0 26 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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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建筑物内埋地压力管道的试验压力
，

不应小于 0
．

6 M P a ； 生活饮用水和生产
、

消防合用管道的

试验压力为工 作压力的 1
．

5 倍
。

强度试验 ，

应先加压至试验压力
，

保持恒压 10 m in
，

检查接 口
、

管道和管道附件无破损及无漏水现

象时 ，

管道强度试验为合格
。

严密性试验 ，

应在强度试验合格后进行
，

对管道进行严密性试验时
，

宜将试验压力降至工作压力加
0 ．

1 M P a ； 金属管道恒压 2 h 不漏水
，

非金属管道恒压 4 h 不漏水
，

可认为合格
，

并记录为保持试验压力

所补充的水量 。

在严密性的最后试验中 ，

为保持试验压力所补充的水量
，

不应超过预先试验时各分段补充水量及阀

件等渗水量的总和 。

3 埋地无压管道 (包括检查井
、

雨水管 ) 的水压试验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水压试验采用闭水法进行
。

2 ) 试验应分段进行
，

宜以相邻两座检查井间的管段为
一

分段
。

对每
一

分段均应进行两次严密性试

验 ： 沟槽回填前进行预先试验
，

沟槽回填至管顶上方 0
．

5 m 以后
，

再进行复查试验
。

3 ) 室外埋地无压管道闭水试验的方法
，

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 及验 收规

范》 G B 5 0 2 6 8 的有关规定
。

4 ) 对埋地管道的沟槽
，

应分区 回填夯实
，

具体做法见 0 4 s 5 3 1
—

1 《湿陷性黄土地区给水排水管道

基础及接 口》
。

5 ) 对水池 (包括给水
、

排水) 应按设计水位进行满水试验
。

其方法与质量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 及验收规范》G B 5 O 14 l 的有关规定
。

6 ) 室内埋地无压管道闭水试验 的水头应为
一

层楼 的高度
，

并不应超过 8 m ； 对室 内雨水管道闭水

试验的水头 ，

应为注满立管上部雨水斗的水位高度
。

按上述试验水头进行闭水试验 ，

经 2 4 h 不漏水
，

可认为合格
，

并记录在试验时间内为保持试验水头

所补充的水量 。

复查试验时 ，

为保持试验水头所补充的水量不应超过预先试验的数值
。

1O ．

2 地震区给水排水

我国是 一

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之
一 。

建国以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
、

物力
，

对地震的预报和震后的重建

进行了长期大量的不问断调研和相应的模拟实验 ，

取得了丰富成果
，

从而制定和颁布了若干有关抗震方
面的设计规范 、

规定和标准
。

提出应遵循
“

小震不坏
，

大震不倒
”

的设计原则
，

并指出
“

震后可修
” 。

就给水排水专业而言 ，

在设计时应采取
一

定的防震措施
，

以减少地震损失或在震后尽快恢复使用
。

1 0 ．

2
．

1 震区给水排水设计的
一

般规定 ：

1 对抗震设防烈度不超过 9 度的建筑物
，

其建筑给水排水 (消防系统除外) 应按 《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 G B 5 ()(】15 设计

，

满足建筑抗震变形的要求
。

抗震设防烈度超过 9 度时
，

应按其他有关专 门

规范或规定执行 。

2 根据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 B 5 0 0 1 1
—

2 0 0 l (2 0 0 8 年版 )
，

对于建筑内的消防系统
，

设防烈度
6 度以下可不设防

，

6
～

9 度应设防
， 9 度以上或有特殊抗震要求的工 程应专门研究处理设 防

。

各地区抗

震设防烈度详见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附录 A 。

3 室内给水排水的抗震设防要求
，

以建筑结构设计为主体
，

对消防系统与建筑结构的连接构件和

部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设防 。

对重力不超过 1
．

8 k N 的设备和吊杆计算长度不超过 3 0 0 m m 的吊杆悬挂管

道 ，

可无抗震设防要求
。

4 室外给水排水设施的抗震设计要求按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 程抗震设计规范》 G B 5 0 0 3 2
—

2 o 0 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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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2
．

2 建筑抗震变形验算
，

其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问位移是给水排水抗震设计考虑的依据
。

计算公

式如下 ：

△M 。 ≤ [p
。

] ^ (1O
．

2
．

2 )

式中 △“ 。
— —

多遇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 ；

[日。

]
— —

弹性层问位移角限值
，

宜按表 l0
．

2
．

2 采用 ；

矗 — —

计算楼层层高
。

表 1 0
．

2
．

2 弹性层 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p
，

]

钢筋混凝土框架 1／55 O

钢 筋混凝土框架
一

抗震墙
、

板柱
一

抗震墙
、

框架
一

核心简 1／8 0 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

筒中筒 1／10 0 0

钢筋混凝土框支层 1／10 0 0

多 、

高层钢结构 1／3 O 0

根据以上公式验算结果 ，

在多遇地震作用下
，

层间位移的距离是不大的
，

只要我们在设计中考虑到

这个因素 ，

采取相应的措施
，

是不难解决 的
。

对管材的确定和连接方式提出要求就可以达到抗震的目

的 ，

具体做法见第 lO
．

2
．

3 条
。

1 0 ．

2
．

3 室内给水排水管道及设备
总的原则要求是让管道要么固定在主体结构上 ，

要么留有
一

定的自由空问
，

以利于保护管道的安全性
。

1 室内给水管道
1 ) 金属管道是

一

种比较好的具有
一

定弹性变形的管道
，

对克服由于抗震作用所形成的层间位移是

有利的 。

因此采用铜管
、

薄壁不锈钢管
、

钢塑复合管
、

铝塑管等
，

连接方式无论是管件连接
、

焊接或其

他连接基本上都能满足抗震要求
。

2 ) 非金属管材可采用 P P
—

R 管
、

P E
—

R T 管
、

P V c 管及其他适合于给水的管材
。

3 ) 消防给水管道 ： 用于消火栓系统的管道可采用焊接钢管
，

焊接或丝扣连接 ； 也可以采用涂塑钢

管 。

用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管道可采用内
、

外热镀锌钢管
，

卡箍连接
，

也可采用双面涂塑钢管
，

卡箍

连接 ； 还可采用薄壁不锈钢管等
。

2 室内排水管道
1 ) 室内排水管道宜采用柔性接 口承插式铸铁管及管件

，

不宜采用非承插接口 的铸铁管和管件
。

2 ) 塑料排水管在抗震地区宜在多层或高度不超过 5 O m 的建筑中采用
，

或支管全部采用塑料管而立

管及排 出管采用柔性接口承插式铸铁管及管件
。

3 管道布置
1 ) 室内管道应按有关设计和施工 规范 (程 ) 设置支

、

吊
、

托架和支墩
，

自动喷水和气体灭火等消

防系统还应按相关施工 规范设置防晃支架
。

防晃吊架做法见图 10
．

2
．

3
—

1
。

横向防晃支架 竖向防晃支架

图 1 0
．

2
．

3
—

1 防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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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管道不应穿过抗震缝
，

要求抗震缝两边各成独立系统
。

当给水管道必须穿越抗震缝时
，

须在抗

震缝两边各装
一

个柔性管接头或在通过抗震缝处安装n 形弯或设伸缩节
。

3 ) 管道穿过内墙或楼板时
，

宜设置套管
，

套管与管道问的缝隙
，

应填柔性耐火材料
。

4 ) 管道穿越建筑物基础时
，

基础与管道间须留
一

定空隙
。

4 给水设备
1 ) 水泵采用限位器进行固定

，

见图 10
．

2
．

3
—

2 所示
。

设置限位器的作用是防止水泵地震时产生移

动 、

甚至倾覆
，

扭坏管道
，

限位器应根据计算确定
。

2 ) 水箱固定可采用如图 10
．

2
．

3
—

3 所示的做法
。

电机 归 l 水泵

顶钢板 (焊丁角钢上 )

‘

Z ≯∞ 0 Z
‘

式z ， ，

j咧 唑土鼍穹芬

橡胶垫

底 钢板 (焊
／于角铡 【：)

么 丝 么 丝 继 型 盟 之 毖 毖 旌 么 毯 氧嘏 栓

上上

固定角

底脚螺

基础

图 1 0
．

2
．

3
—

2 限位器 图 1 O
．

2
．

3
—

3 固定角钢焊在水箱上
3 ) 加热器固定可采用如图 10

．

2
．

3
—

4 所示的做法
。

4 ) 其他如氯瓶
、

气体灭火采用的钢瓶等可采用如图 10
．

2
．

3
—

5 所示进行固定
。

图 1 0
。

2
．

3
—

4 加热器固定 (允许胀缩) 图 1 0
．

2
．

3
—

5 利用铁链和铁环固定

以上各种固定方式是 一

种措施
，

目的就是防止 因地震而发生移动所造成 的次生灾害
，

也可 以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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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可靠的措施
。

1 0 ．

2
．

4 室外给水排水管道

1
一

般规定
1 ) 埋地管道应计算在水平地震作用下

，

剪切波所引起管道的变位或应变
。

2 ) 承插式接头的埋地 圆形管道
，

在地震作用下应满足下式要求 ：

n
一 一

y 洲 P △pllk ≤ A
。

三 lu 。

j
。

式中 △儿 。
— —

剪切波行进中引起半个视波长范围内管道沿管轴向的位移量标准值 ；

y ⋯
— —

计算埋地管道的水平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

可取 1
．

2 0 ；

[u 。

]i
— —

管道 i 种接头方式的单个接头设计允许位移量 ；

A ， — —

半个视波长范围内管道接头协同工 作系数
，

可取 0
．

6 4 计算 ；

n — —

半个视波长范围内
，

管道接头总数
。

3 ) 整体连接的埋地管道
，

在地震作用下的作用效应基本组合
，

应按下式确定 ：

5 = y G S c + 7 E H P S 眯 + 沙
【y t C t△【k

式中 s 。
— —

重力荷载 (非地震作用 ) 的作用标准值效应 ；

s 脒
— —

地震作用标准值效应
。

4 ) 整体连接的埋地管道
，

其结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

5 ≤ 堡d
y I，R F

式中 ls
。。 l

— —

不同材质管道的允许应变量标准值 ；

y P R E
— —

埋地管道抗震调整系数
，

可取 0
．

9 0 计算
。

5 ) 符合下列条件的管道结构可不进行抗震计算 ：

①各种材质的埋地预制圆形管材
，

其连接接口均为柔性构造
，

且每个接口 的允许轴向拉
、

压变位不

小于 l0 m m 。

②设防烈度 6 度
、

7 度
，

符合 7 度抗震构造要求的埋地雨
、

污水管道
。

③设防烈度为 6 度
、

7 度或 8 度 I
、

Ⅱ类场地的焊接钢管和 自承式架空平管
。

④管道上 的阀门井
、

检查井等附属构筑物
。

2 室外给水管道
1 ) 给水管道布置原则 ：

①给水输送的专用管道应避免敷设在高坎 、

深坑
、

崩塌
、

滑坡地段 ；

②干管宜敷设成环状
，

合理设置 阀门井
，

有利于供水和抢修 ；

③管道宜采用埋地敷设
，

应尽量避免架空敷设 ；

④利用城市市政给水管网作为供水源者宜采用两路供水
，

增强供水的安全度
。

2 ) 管材的选用与接 口 ：

①宜选用抗震性能好 的管材如钢管 (双面防腐)
、

球墨铸铁管
、

P E 管等 ；

②给水管道的接口 以采用柔性接 口 为最有效的抗震措施
。

柔性接 口 中以橡胶圈接 口 的抗震性能最

好 。

橡胶圈水泥或橡胶圈自应力水泥接 口为半柔性接 口 ，

抗震性能较差
一

些
。

而青铅接口或膨胀水泥接
口 、

水泥接 口 由于允许变形量小
，

不能满足抗震要求
，

同时卫 生条件也差
，

故不得在抗震设计中采用 ；

③
一

般住宅小区
、

学校
、

机关
、

城镇公共建筑小区 的给水管道大多埋地且 以市政给水管网为水源
，

只要能满足在管材和接 口上 的要求则可 以不作专门的抗震计算
。

但属于重要行业
、

企业等重要部门
，

对

给水要求不能中断者 一

定要进行抗震验算
，

特别是水源的输送管
、

渠以及 重要 的输配送管须进行抗震计

算 ，

保证供水安全
。

3 室外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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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排水管道布置原则 ：

①排水管道应避免敷设在高坎
、

深坑
、

崩塌
、

滑坡地段 ；

②宜采用分区布置
，

就近处理和分散出口 ；

③有条件时应适当增设连通管或设置事故排出口 ；

④建议接人城市市政排水管网时宜设有
一

定跌水高度
，

防止水流倒灌
。

2 ) 排水管材与接 口 ：

①排水管材目前宜采用塑料类管材
，

如双壁波纹管 (P V c
、

P E ) 或其他类型的化学管材
，

钢筋混

凝土管也是常用的排水管 ，

排水管的接 口应采用柔性接 口 。

禁用陶土管
、

石棉水泥管 ；

② 8 度Ⅲ
、

Ⅳ类场地或 9 度时
，

应采用承插式管
，

其接口处填料应采用柔性材料 ；

③地下直埋承插式圆形管道和矩形管道在下列部位应设置柔性接头及变形缝 ：

a

地基土质突变处 ；

b 穿越铁路及其他重要交通干线两端 ；

c

承插式管道的三 通
、

四通
、

大于 4 5 。

的弯头等附件与直线管段连接处 ；

d 附件支墩的设计应符合该处设置柔性连接的条件
。

④当地震设计烈度为 8 度以下及 8 度时混凝土排水管道可按 0 4 s 5 16 《混凝土排水管道基础及接 口》

图集进行施工
。

⑤当地震设计烈度为 9 度时埋 地 塑料排水管道可按 0 4 s 5 2 0 《埋 地塑料排水管道施工 》和 O 8 s s 5 2 3

《建筑小区塑料排水检查井》图集要求进行
。

1 0 ．

2
．

5 给水排水构筑物
1 水池
1 ) 水池应尽量采用地下式

，

结构的平面宜采用圆形
。

当设计地震烈度为 9 度时
，

水池采用钢筋混

凝土结构
，

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 2 5 。

2 ) 水池尽可能采用单独的进水管
。

出水管上应设置控制阀门
。

3 ) 所有水池配管预埋柔性套管
，

在水池壁 (底 ) 外应设置柔性接 口 。

4 ) 当设防烈度为 8 度
、

9 度不应采用砖砌或石砌水池
，

其他情况采用上述材料时
，

其砖的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 M u 7

．

5
，

块石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 u 2 0 。

2 水塔
1 ) 采用钢筋混凝土倒锥壳水塔

。

2 ) 水塔的进
、

出水管
，

溢水及泄水均采用钢管
，

托架或支架应牢固
，

弯头
、

三 通
、

阀门等配件前

后应设柔性接 口
，

埋地管道可采用给水铸铁管或 P E 管
。

3 ) 水塔距其他建筑物的距离不应小于水塔高度的 1
．

5 倍
，

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

3 水泵房
1 ) 给水排水工 程中的泵房应尽量设在地下室内

。

2 ) 泵房内的管道应有牢靠的横向支撑
，

沿墙管道应作支架或托架
，

避免晃动
。

3 ) 凡穿越外墙壁或水池壁的管道均作柔性防水套管
，

同时在墙外侧或池外侧设柔性接 口 。

若采用

刚性套管时应增设可曲挠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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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景喷泉

本章所述水景喷泉工 程包括人造静水
、

流水和喷水
，

以喷水为主
。

11．1 水景喷泉工程的类型

1 1 ．

1
．

1 按工 程规模划分
水景喷泉工 程可按规模划分为 ： 特小型

、

小型
、

中型
、

大型和特大型等
，

表 1 1
．

1
．

1 所列数据可供

参考 。

表 1 1
．

1
．

1 喷泉工 程规模
～

、 、 、、、

＼ 规模
划分依据 ～ — — ＼ 特小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设备投资 (万元) < 10 10
～

5 0 5 0
～

50 0 5 0 0
～

1O 0 0 > 10 0 0

喷头数量 (个) < l0 0 l0 0
～

3 0 0 30 0
～

10 0 O 10 0 0
～

30 O 0 > 300 0

装机总功率 (k w ) < 10 10
～

10 0 10 O
～

4 0 O 4 O O
～

2 0 0 0 > 2 0 0 0

注 ： 1 特小型三 项划分依据应全符合
，

其他型仅
一

项符合 即 口]
o

2 设备投资仅包括设备
、

材料
、

器件等部分的投资额
，

不包括 土建
、

电源
、

给排水
、

绿化等工 程费用
。

1 1 ．

1
．

2 按控制方式划分
1 手控喷泉 ： 喷水造型和照明灯光固定不变或靠手动操作变换的喷泉工 程

。

2 程控喷泉 ： 喷水造型和照 明灯光 的变换组合采用程序控制器按预编程序 自动运行 的喷泉工 程
。

3 音乐喷泉 ： 喷水造型和照 明灯光 的变换组合采用音乐信号 自动控制与音乐信号同步协调运行 的

喷泉工 程
。

控制系统除音乐信号的采集
、

处理
、

放大等功能外
，

还可 以包括乐 曲管理
、

计算机辅助配

曲 、

喷泉多媒体仿真演示等人工 智能
。

4 特控喷泉 ： 喷水造型和照明灯光 的变换组合采用特殊控制方式 (如定时
、

光电
、

感应
、

风速
、

水力 、

声响等控制) 自动运行 的喷泉工 程
。

多应用于功能性和娱乐性喷泉
，

如时钟喷泉
、

踏泉
、

喊泉
、

追随泉等 。

1 1 ．

1
．

3 按喷泉水池形式划分
1 水泉 ： 喷泉水池水面敞露的喷泉工 程

，

包括设在江
、

河
、

湖
、

海中的喷泉工 程
。

2 旱泉 ： 喷泉水池水面隐蔽在地下
，

地面敞露
，

游人可在喷水间穿行
、

戏耍
，

停喷后喷泉地面可

作其他用途的喷泉工 程
。

3 水旱泉 ： 既可形成敞露水面供游人观赏
、

涉水
，

也可 降低水位后露 出地面
，

供游人玩耍
、

通行

或作其他用途的
，

兼有水泉和旱泉特点的喷泉工 程
。

1 1 ．

1
．

4 按造景水泵类型划分
1 潜水泵喷泉 ： 造景循环水采用潜水泵加压提升

，

水泵在水池内就近布置
，

不设专用水泵房的喷

泉工 程
，

目前国内大多数水景工 程为此类型
。

2 陆用泵喷泉 ： 造景循环水采用陆用泵加压提升
，

水泵布置在专用水泵房或水泵井内的喷泉工 程
。

1 1 ．

1
．

5 按喷泉设备移动性划分
1 固定式喷泉 ： 喷水设备 (喷头

、

管道
、

水泵等)
、

照明设备
、

控制设备和喷泉水池均固定设置
，

不可随意移动的喷泉工 程
。

大多数喷泉工 程
，

尤其是中型以上 工程 为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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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移动式喷泉 ： 喷水设备和照明设备可随意移动
，

但控制设备和喷泉水池固定设置 的喷泉工 程
。

3 移动式喷泉 ： 喷水设备
、

照明设备
、

控制设备和喷泉水池均可移动
， 一

般是将 四者组装在
一

起

的定型化 、

设备化
、

可整体移动的特小型或小型喷泉设备
。

1 1 。

1
．

6 按喷水高度划分
1 普通喷泉 ： 垂直喷水高度在 5 0 m 以 内

，

基本可按
一

般水力计算公式计算 (包括修正 系数 的应

用) 的喷泉工 程
。

2 高喷喷泉 ： 垂直喷水高度在 5 0
～

10 0 m 范围内
，

常用水力计算公式已不适用的喷泉
。

3 超高喷泉 (百米喷泉) ： 垂直喷水高度在 1【)(】m 以上 的喷泉工 程
。

11．2 水景喷泉的基本水流形式及其采用的喷头

1 1 ．

2
．

1 水景喷泉的基本水流形式 (姿态 ) 和为形成该水流形式采用的喷头如表 1 1
．

2
．

1 所述
。

表 1 1
．

2
．

1 基本水流形式及其采用的喷头

大类 分类 种类
采用的喷头

名
称 特，征 名称 特征 名称 特征

静

水

水 面 开

阔 不 流

动

镜池 水面平静

浪池 水面波动

流

水

在 重 力

作 用 下

流 动 的

水流

平流 基本沿水平
方向流动

溪流 蜿蜒曲折的潺潺水流

渠流 规整有序的水流

漫流 四处 漫 溢 的水流

跌流 突然跌落

叠流 落差较小 、

多次跌落

瀑布 落差 、

流量较大的挑射跌落

水帘 落差较大的膜状或线状跌落

壁流 落差较大的附壁跌流

孔流 自孔 口或管嘴流出的跌流

旋流 沿同
心 作 圆

周流动

单旋流 仅有
一

个旋心

多旋流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旋心

喷

水

在 压 力

作 用 下

自 特 制

喷 头 中

喷 出 的

水流

射流

白射流喷头

喷出的细长 、

透 明 、

束 状

水流

固定单射 同定单喷嘴射流 崮定单射喷头

可调单射 可调节方 向的单喷嘴射流 町调单射喷头

单层层花 喷嘴单环分布 的辐射形射流 单层花喷头

多层层花 喷嘴多层分布的辐射形射流 多层花喷头

平行射流 喷嘴环形分布 的平行射流 集流喷头

开屏射流 多喷嘴在同
一

平面内的辐射射流 丹屏喷头

膜流

自成 膜 喷 头

喷出的透明 、

膜状水流

半球膜流 半球形膜状水流 半球喷头

喇叭花膜流 喇叭花形膜状水流 喇叭花喷头

扇形膜流 扇形膜状水流 扇形喷头

锥形膜流 锥形膜状水流 锥形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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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
．

2
．

1

大类 分类 种类
采用的喷头

名
称 特征 名称 特征 名称 特征

泡沫流

自吸气 喷头

喷 出的气水

混合水流

冰塔 高大粗壮的冰塔状掺气水流 冰塔喷头

玉柱 柱状掺气水流 玉柱喷头

涌泉 低矮粗壮的涌泉状掺气水流 涌泉喷头

雾流

自造 雾 喷 头

喷 出 的雾 状

水流

扇形水雾 扇形雾状水流 扇形水雾喷头

玉柱水雾 玉柱形雾状水流 玉柱水雾喷头

锥形水雾 锥形雾状水流 锥形水雾喷头

细雾 漂浮云雾状水流 细雾喷头

旋转

自旋 转 喷 头
喷 出多 股 水
流 ，

在 反 作
用力下形成
绕轴 心 旋转
的水流

旋转水柱 多股旋转水柱形成 的缠绕形水流 旋转喷头

盘龙水柱 多股旋转水柱形成的盘龙形水流 盘龙喷头

复合流

由多 种 喷 头

组 合 喷 出 的

复合形水流

扶桑 由喇叭花和多个可调单射组成的水流 扶桑喷头

半球蒲公英 多个半球膜状水流构成 的半球形蒲公英状水流 半球蒲公英喷头

蒲公英 多个半球膜状水流构成的球形蒲公英状水流 蒲公英喷头

其

他

水

流

特 殊 形

式 的水

流

珠泉 自水
面 下 涌

起的气泡流

自由珠泉 自水底 自由涌起的单个或成 串气泡流

干涉珠泉 自水底
涌起的单个或成串气泡流

，

在上升途

中受各种干涉形成的流态

涌流

自水 面 或地

面下 向上 涌

出 的 非 掺气
水流

地面涌流 从 地面
、

石面等下面涌出的非掺气水流

水面涌流 从水面下涌出的非掺气水流

爆炸流

从 特 制 喷 头

瞬 间 喷 出 的

爆炸形水流

气压爆炸水流 特制水下储气
罐瞬间释放高压空气

，

携带大

量池水冲向高空形成的爆炸形水流 水雷喷头

汽水混合爆炸水流 特制气压水罐瞬间将高
压 汽水 混 合物抛向高

空形成的爆炸形水流 爆炸喷头

变形流

从特制 喷头

喷出可 自动

变换水流形

态的水流

射流 一

水膜变形

水流

利用喷头出流形式的自动变换 ，

可使水流在

射流和各种水膜间变换的水流 射

一

膜变形喷头

射流 一

水雾变形

流

利用水压和出流形式的自动变换 ，

可使水流

在射流和水舞之间变换的水流 射

一

雾变形喷头

11 ．

3
．

1 喷水造型设计原则
1 统

一

协调

11．3 喷水造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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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与总体规划协调
一

致
，

按照总体规划要求水景可为中心 主体景观
，

也可为其他景观 的辅景
、

点

缀或衬托 ，

应服从总体规划需要设计喷水造型
。

2 ) 与环境特征
、

建筑形式相协调
。

环境和建筑形式可能是西式或 中式
，

可能热烈或宁静
，

可能庄

重或活泼 ，

水景喷泉形式应与之相协调
。

3 ) 与场地和建筑的体量相协调
。

喷水高度
、

水景范围与场地和建筑物的体量协调相称
，

其最大视
角

一

般应接近建筑物的视角要求
，

对于热烈
、

庄重环境
，

为了取得震撼作用
，

其视角可 以适 当增大
。

2 对称和规则布置
对于热烈 、

庄重尤其是大型喷泉
，

喷水造型应尽量对称布置 (可为中心 对 称
、

轴线对称或多中心

轴对称)
，

使之有规律
、

有节奏
、

有中心
、

避免杂乱无章 ； 对于活泼
、

宁静
、

随意的环境喷泉也可以 自

由散点布置 。

3 突出重点水型
一

座喷泉由多组水形组成时 ，

其位置布局
、

体量大小
、

控制方式等都应有所侧重
，

使水景可 以形成

中心重点 ，

使喷水造型有主次
、

疏密
、

集散
、

高低
、

虚实
、

粗细
、

刚柔
、

动静
、

明暗等起伏变化
。

避免

各种水形平均分配 ，

平淡无奇
。

4 喷头和灯光要密度适当
根据喷泉特征要求确定喷头和灯具的数量 。

对于热烈多变的程控和音乐喷泉单位面积的平均数量可

多 一

些 (
一

般喷头 1
～

3 个／m 。 ，

灯具 0
．

5
～

2 只／m 。)
，

其他情况下可适 当减少
。

有些庄重 而宁静的场合

甚至可仅设几只高大水柱 。

5 水形选择要适当
应根据水景特性选择适当的水形 。

1 ) 热烈喜庆
、

活泼欢快的场合 ： 可选择纵 向和横 向摇摆
、

扭摆
、

海鸥
、

旋转
、

水轮
、

跑泉
、

跳

泉 、

波浪
、

踏泉
、

礼花
、

孔雀开屏
、

变形水幕等水形
。

2 ) 庄重肃穆
、

开阔大气 的场合 ： 可选择 冰塔
、

高喷
、

超高喷
、

集流
、

玉 柱
、

水幕
、

水炮
、

彩虹
、

镜池 、

瀑布等水形
。

3 ) 祥和
、

抒情
、

轻柔
、

幽静的场合 ： 可选择珠泉
、

涌泉
、

半球
、

喇叭花
、

蒲公英
、

水雾
、

镜池
、

溪流 、

叠流
、

壁流
、

孔流
、

漫流等水形
。

4 ) 特殊场合和有条件时 ： 也可创意设计
一

些特殊水形
，

如旋流
、

波浪
、

激浪
、

爆炸
、

跳泉
、

水雕

塑 、

字幕显示等
。

5 ) 有些场合常兼有多种特性
，

水形选择范围更加广泛
。

6 留意水形对环境的影响
有些水形水滴飘散较远 ，

如高喷
、

超高喷
、

摇摆
、

水雾等 ； 有些水形噪声较大
，

如瀑布
、

冰塔
、

玉

柱 、

集流及其他高喷等
，

选用时应留意其对环境的影响
。

7 充分利用地形地貌
、

自然景物
、

建筑物 (或构筑物) 的高低错落特点
，

使水景与环境融 为
一

体 ，

自然协调
。

8 注意发挥水景工 程的综合作用
水景工 程常常具有较大的水池

，

处理得 当可兼作儿童戏水池
、

喷灌储水池
、

消防储水池
、

冷却水循

环水池等 ，

不仅可节省其他工 程费用
，

还有利喷泉水池的换水净化
。

9 充分满足人们的亲水习性
有条件时应尽量抬高水泉池水的水面

，

使之更接近人体
，

旱泉则应尽量创造条件使游人能够参与戏

水 。

1 0 发挥多专业协作配合和专业公司的作用
大型程控和音乐喷泉需要多工 种协作配合才能设计好

，

由专业公司配合或承担设计是搞好复杂喷泉

工程设计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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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冬季结冰地区 的水景工 程
，

管道
、

水池等都应便于泄空
，

有些工 程还应考虑冬季加热
、

保温
、

覆盖保护等 。

1 1 ．

3
．

2 喷水造型的构成
1 独立喷水造型的构成
独立喷水造型由前述要求水压接近的基本水形组成 ，

是喷泉工 程的最小独立运行单元或系统
。

它可

由一

台水泵或
一

个阀门供水的
一

组喷头组成
，

也可 由多台水泵或阀门并联供水的
一

组喷头组成
。

2 组合喷水造型的构成
组合喷水造型由若干独立喷水造型组合而成 ，

构成完整的喷水景观
。

简单的喷泉工 程可仅由
一

组独

立喷水造型构成 。

复杂
一

些 的尤其是程控和音乐喷泉工 程
，

常由多组独立喷水造型构成
，

它们依靠水泵

或阀门的相互切换
、

组合
，

构成多种组合喷水造型
。

3 构成喷水造型的注意事项
1 ) 构成喷水造型的美学原则与

一

般绘画
、

摄影
、

雕塑等艺术构图原理 相同
，

所以喷泉工 程设计者

应具备 一

定的美术理论知识 和丰富的想象能力
。

2 ) 要避免各基本水形和各独立喷水造型的水柱相互碰撞干扰
。

3 ) 为有利供 电系统稳定运行
，

各组合喷水造型 的用 电总功率不要悬殊太大
。

4 ) 构成组合喷水造型的各独立喷水造型最好不要
一

起切换
，

可
一

组组地切换
，

逐步由
一

种喷水景

观向另 一

种喷水景观过渡
，

以便减少对 电力系统的负荷冲击和防止水景景观
“

冷场
” 。

5 ) 为提高观赏效果
，

应充分发挥 自动控制的作用
，

尽量使水流的运行表演处于连续不断的动态变

化过程之中 。

动态变化包括 ： 水形组合变化
、

喷水高低变化
、

喷水射程变化
、

喷水疏密变化
、

喷水方向

变化 、

喷水动作频率变化
、

喷水色彩和照度变化等
。

1 1 ．

3
．

3 最大喷水高度
1 为避免风吹水量损失过大

、

影响观赏和周围环境
，

一

般情况下最大喷水高度应小于或等于收水
距离 (喷头至水池收水边际即池内壁或收水坡度起始线的距离)

。

个别短时喷水的水柱可适当增大喷水

高度 ，

但也应小于或等于 2 倍收水距离
。

2 一

定的喷嘴直径
，

在达到
一

定的喷水高度后
，

水柱就会开始严重分散或雾化
，

这不仅影响观瞻

还浪费能量和水量 ，

所以对不同型号和规格的喷头
，

其最大喷水高度要加 以限制
。

在附录 K
一

1 《射流
喷头垂直喷水 的水力计算表》 中

，

有
一

条加粗 的网格线
，

即为最大喷水高度的参考限制线
，

喷水参数

应在其右上方选用
。

11．4 水景喷泉的运行控制

1 1 ．

4
．

1 喷泉的控制对象和内容
喷泉的控制对象往往布置在条件恶劣的环境 中 (大部分布置于水下或潮湿环境 中) ；

一

般布置分
散 、

控制距离较长； 控制对象常是连续
、

频繁动作 ； 所以选用时对其应有严格要求
。

喷泉的控制对象及

控制内容主要有以下 几部分 ：

1 电机部分
1 ) 水泵电机

— —

控制水泵的启停和转速变化
。

2 ) 摇摆机构电机
— —

控制摇摆机构的启停
、

转速和停止位置
。

3 ) 摇摆机构步进电机
— —

控制摇摆机构的启停
、

转速
、

转数和停止位置
。

2 阀门部分
1 ) 电磁阀

— —

控制阀门的开关
。

2 ) 气动阀
— —

控制阀门的开关和开启度
。

3 ) 液压伺服阀
— —

控制阀门的开关和开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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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

4
．

2
—

2 以喷泉为主体的多媒体音乐控制方框图
随着其他表演系统的重要性提高 ，

为了使多个系统 同步工 作和系统管理
，

有时增加
一

台总控计算

机 ，

来实现多系统整合
，

使其他表演系统不再 附属于喷泉 系统而独立起来
。

总控系统通过网络 (以太

网) 与各分系统连接起来 ，

总控软件设计是以时 间为主线的多轨控制
，

随时间的发展向各系统发送表

演控制指令 ，

通过网络采用远程管理软件
，

可远程管理各系统计算机
，

控制系统方框图如图 l 1
．

4
．

2
—

3

所 示
。

图 1 1
．

4
．

2
—

3 独立总控的多媒体音乐控制方框图
多媒体音乐喷泉控制软件方框图 ，

如图 l 1
．

4
．

2
—

4 所示
。

图 1 1
．

4
．

2
—

4 多媒体音乐控制软件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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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喷泉控制系统类型
，

应根据喷水系统和其他相关系统的具体情况
、

要求经成本核算后确定
，

常用控制系统类型有以下几种 ：

1 集中式控制系统 ： 由
一

台主控机实现控制的运算和信号输出
，

即所有的控制线路都 由
一

台控制
机引出 ，

发出执行指令
。

优点是便于系统的组织和管理
，

缺点是线路集中可靠性差
，

当控制机发生故障
时 ，

整个系统将无法工 作
，

适合设备布置较集中
，

控制距离不远的系统采用
。

2 分布式控制系统 ： 以多个现场专用控制设备为基础
，

通过某种网络方式连接成
一

个系统
。

现在 已

开发出现场阀门控制器
、

现场灯光控制器
、

现场变频控制器等专用控制设备
。

这些设备可分布在喷泉工 作的
现场 ，

通过通讯线路把这些控制器连接到控制主机
。

适合多处喷泉景点
，

分散布置相距较远的工程采用
。

3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 采用现有的标准现场总线系统实现对设备的控制
，

如 P r 0 fiB u s 、

IN T E R B u s 、

c A N B u s 等
，

总线上可连接各种 IO
、

D A
、

A D 等模块
，

也可连接上面提到的现场专用喷泉控制设备
。

现

场总线系统可靠性较高 ，

设备成熟
，

适合各种大型水景工程的控制
。

4 网络控制系统 ： 以以太 网为基础的控制系统
，

偏向于控制管理 和数据应用
，

实时性差
，

在喷泉
控制中主要是用来管理多个系统间的事务管理 、

数据交换
、

操作管理等
， 一

般与其他控制系统互 补应

用 ，

形成更强大更易于管理的系统
。

5 综合控制系统 ： 对于大型
、

综合性喷泉工 程
，

往往综合采用以上各种系统类型
。

11．5 水景喷泉工程的给排水系统设计

1 1 ．

5
．

1 水景喷泉工程的水源种类与给排水方式
根据给水水源种类和排水去向不同 ，

水景喷泉工 程的常用给排水方式举例如下
。

图中仅绘出了主要

管线的联系 ，

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完善
。

1 雨水
一

雨水道方式 ： 以回收雨水为水源
，

尾水排至雨水道的方式
，

见图 l 1
．

5
．

1
一

l 。

雨水

(大雨时)

图 1 1
．

5
．

1
—

1 雨水
一

雨水道方式
2 水体

一

水体方式 ： 以天然或人工 水体 (河
、

湖
、

库
、

海) 为水源
，

尾水再排至水体的方式
，

见

图 1 1
．

5
．

1
—

2 。

图 1 1
．

5
．

1
—

2 水体
一

水体方式
3 再生水

一

雨水道方式 (重力 回水 ) ： 以再 生水为水源
，

尾水排至雨水道
，

且 重 力回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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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图 1 1
．

5
．

1
—

3
。

(大雨时 )

图 1 1
．

5
．

1
—

3 再生水
一

雨水道方式 (重力回水 )

4 再生水
一

雨水道方式 (提升回水 ) ： 以再 生水为水源
，

尾水排至雨水道
， 且水泵提升回水的方

式 ，

见图 1 1
．

5
．

1
—

4 。

回水

图 1 1
．

5
．

1
—

4 再生水
一

雨水道方式 (提升回水 )
5 自来水

一

雨水道方式 ： 以 自来水为水源
，

尾水排至雨水道的方式
，

见图 1 1
．

5
．

1
—

5 。

反冲洗排污

自来水

图 1 1
．

5
．

1
—

5 自来水
一

雨水道方式

6 水体中方式 ： 在天然或人工水体 (江
、

河
、

湖
、

海
、

库) 的水质满足要求时
，

可以将喷泉设备

直接布设在水体中 ，

就近取水加压循环利用
，

省去水池
、

部分管道
、

水处理设备等
。

1 1 ．

5
．

2 水造景循环系统设计
1 水造景循环系统划分
1 ) 除具有足够流量和水压的水源可供利用外

，

绝大多数喷泉工 程均采用喷泉水池池水加压循环供

水方式 。

2 ) 水造景循环系统
一

般均按照独立喷水造型划分
，

每个独立喷水造型的水泵
、

管道
、

阀门和喷头

构成 一

个独立运行单元
。

3 ) 每个水造景循环系统中的喷头
，

其型号规格宜相同； 在型号规格不同时
，

要求其工 作水压基本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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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造景循环系统的水力计算
1 ) 喷头水力计算

。

①各种型号
、

规格喷头前的水压与喷水流量
、

喷水高度和射程等之间的关系
，

均由试验获得
，

可参

照专业公司提供的资料选用 。

②常用射流喷头垂直喷射时 ，

喷水流量
、

喷水高度与水压 的关系如下 ：

q = K 瓶
危= 肜 ( 1 + d 日)

( 1 1
．

5
．

2
—

1 )
( 1 1

．

5
．

2
—

2 )

式中 q
— —

喷头的喷水流量 (m 。／h ) ；

^ — —

喷水高度 (m ) ；

K — —

与喷嘴直径和形状有关的流量系数 ；

日 — —

喷头前水压 ( m ) ；

d — —

压力损失系数
。

③常用射流喷头倾斜喷射时 ，

喷水流量同式 (1 1
。

5
．

2
—

1 ) ；、

喷水射程
、

喷水高度与水压的关系如

下 ：

L a = L 1 + L 2 = B 1 H + B 2 H = B 0 H (1 1
．

5
．

2
—

3 )
h 。 =

B 3 H (1 1
．

5
．

2
—

4 )

式中 I丑
— —

喷水射程 (m ) ；

L 。、

L ：
— —

倾斜射流时射流轨迹上升段和下降段的水平投影长度 (m ) ；

B 。 、

B 。 、

B ： 、

B ，
— —

与喷头仰角有关的系数 ； h
。 一

倾斜喷水的最大高度 (m )
。

④以上各计算式中的系数以及其它类型喷头的计算
，

可查 阅有关手册
。

⑤以上各计算式是在水压小于和等于 2 0 m 的条件下试验得到的
，

且 未考虑喷嘴直径的影响
。

手册

中虽然提供了其他水压和喷嘴直径时的修正系数
，

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
，

且计算繁琐
。

本书附录 K
一

1

和 K
一

2 根据上述计算式
，

并参考大量工 程实践数据
，

对计算结果进行了修正和扩展
。

在喷嘴直径 d = 3
～

l4 0 m m ，

喷水高度 ^ = 1
～

2 15 m 的范围内
，

列出了 d
、

^
、

日
、 q 之间和 “ 、

^ 。 、 ￡， 、

L ： 、 L
。

之间的关

系 ，

在工 程计算时可直接参考查用
。

⑥附录 K
一

1 和 K
一

2 适用的喷头形式 ： 对于普通喷泉为普通窄角固定单射喷头
，

对于高喷和超高
喷为广角和超广角固定单射喷头

。

对于可调单射喷头
，

表 中的喷水高度和喷水流量应乘 0
．

9 5 的修正 系

数 。

2 ) 喷泉的水造景循环系统配管
①直线 (弧线) 配管 ：

一

组沿直线或弧线布置的喷头
，

由
一

台或多台水泵 (或阀门) 供水
。

如图
l 1 ．

5
。

2
—

1 所示
。

②环形配管 ：
一

组沿环形布置的喷头
，

由
一

台多台水泵 (或阀门) 供水
。

如图 1 1
．

5
．

2
—

2 所示
。

③分支配管 ： 总配水管连接多根分支管和多个喷头
，

再 由
一

台或多台水泵 (或阀门) 供水
。

如图
l 1．

5
．

2
—

3 所示
。

④单喷头配管 ：
一

个喷头由
一

台或多台水泵并联供水
。

如图 1 1
．

5
．

2
—

4 所示
。

⑤综合配管方式
实际喷泉工程多是前述各种典型配管方式的综合应用

，

有时还可能需要两层或三 层管道叠加
，

穿插

配管 ，

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

⑥以上是采用潜水泵的配管图式
，

采用陆用泵的图式类似
。

3 ) 管道水力计算
① 一

般喷泉工 程管道较短 (尤其是采用潜水泵时 )
，

且管道多设在水下或地下
，

对噪声要求不严
，

其设计流速可以较室内给水工 程适当提高
，

见表 1 1
．

5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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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

5
．

2
—

1 直线配管图

分支配管 喷 头 分支配管 喷 头

喷 头

图 1 1
．

5
．

2
—

2

分支配管

环形配管

喷 头

1 1 ．

5
．

2
—

3 分支配管图

喷 头 喷 头 整流器

图 1 1
．

5
．

2
—

4 单喷头配管

表 1 1
．

5
．

2
—

1 管道设计流速

管径 ( m m ) ≤ 2 5 3 2
～

50 7 0
～

10 0 > 10 0

钢管和不锈钢管 (rn／s ) ≤ 1
．

5 ≤ 2
．

0 ≤ 2
．

5 ≤3
．

0

铜管和塑料管 (rn／s ) ≤ 1
．

O ≤ 1
．

2 ≤ 1
．

5 ≤2
．

0

②水景喷泉的
一

般管道水力计算方法与给水工 程相同
，

可参考有关资料进行计算
。

③多口 出流水力计算 ： 对于向同
一

组喷头供水
，

要求喷水高度相近
，

且喷头前不设调节装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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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配水管 (见图 】1
．

5
．

2
—

5 )
，

其干管设计流速
，

应根据同
一

干管上
，

相距最远两个喷头问的管段长
度和最大允许喷水高度差计算确定 。

先算出设计 10 0 0 i值
，

再从管道水力计算表 中查 出符合该条件的管

径和流速 。

设计 10 0 0 i值按式 (1 1
．

5
．

2
—

5 ) 计算 ：

图 1 1
．

5
．

2
—

5 多口出流配管
10 o 0 江 — —

坐 堕 =

华
： K 竽

1 1 ~／m
一

1 L L

m + 1
。

2 ／、，
。

6 Ⅳ。

式中 i
— —

管道的水力坡降；

舶 — —

允许最大喷水高度差 (m ) ；

L — —

相距最远的两喷头间的管段长度 ( m ) ；

“ — —

供水方式系数
，

单向供水时 d = 1 ， 双 向供水时 “ =

2 ；

m — —

计算管道沿程水头损失所用公式中的流量指数 ；

Ⅳ — —

计算管段的喷头个数 ；

K — —

综合系数
，

可从表 1 1
．

5
．

2
—

2 中查出
。

公式 ( 1 1
．

5
．

2
—

5 ) 是根据以下条件推导出来的 ：

a

干管计算管段管径不变
。

b 每个出水 口 (喷头 ) 的间距和流量相等
。

c

干管供水流量全部从沿途出水 口 (喷头 ) 流出
。

d 若为双 向供水
，

两侧供水流量相等
。

e

流量指数 m 值
，

对于钢管为 2 ，

对于塑料管为 1
．

7 7 。

表 1 1
．

5
．

2
—

2 综合系数 K 值表

N
钢管 塑料管

单向供水 双向供水 单向供水 双向供水

2 16 0 0 3 2 0 0 15 4 3 3 0 8 6

3 l9 2 9 3 8 5 7 18 3 8 3 6 3 7

4 2 134 4 2 6 7 2 0 2 O 4 0 4 0

5 2 2 7 3 4 5 4 5 2 l4 1 4 2 8 3

6 2 3 7 4 4 7 4 8 2 2 3 2 4 4 6 4

7 2 4 5 0 4 9 0 0 2 2 9 9 4 5 9 8

8 2 5 IO 5 O 2 0 2 3 5 3 4 7 O 6

9 2 5 5 8 5 l 15 2 3 9 2 4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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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
．

5
．

2
—

2

N
钢管 塑料管

单向供水 双向供水 单向供水 双 向供水

10 2 5 9 7 5 19 5 2 4 2 1 4 8 4 3

l 1 2 6 3 0 5 2 6 0 2 4 5 7 4 9 14

12 2 6 5 8 5 3 1 6 2 4 7 5 4 9 5 0

13 2 6 8 2 5 3 6 5 2 5 0 0 5 0 0 0

14 2 7 0 3 5 4 0 7 2 5 19 5 0 3 8

15 2 7 2 3 5 4 4 5 2 5 3 2 5 O 6 3

16 2 7 3 7 5 4 7 4 2 5 4 5 5 0 8 9

17 2 7 5 3 5 5 0 5 2 5 4 6 5 12 8

1 8 2 7 6 5 5 5 3 1 2 5 7 1 5 l4 1

19 2 7 7 7 5 5 5 4 2 5 7 7 5 15 5

2 0 2 7 8 8 5 5 7 6 2 5 8 4 5 16 8

2 2 2 8 O 7 5 6 13 2 6 0 4 5 2 0 8

2 4 2 8 2 0 5 6 4 0 2 6 16 5 2 3 1

2 6 2 8 3 5 5 6 7 1 2 6 3 2 5 2 6 3

2 8 2 8 4 6 5 6 9 2 2 6 3 9 5 2 7 7

3 0 2 8 6 4 5 7 2 7 2 6 4 6 5 2 9 l

3 2 2 8 6 5 5 7 2 9 2 6 5 5 5 3 0 9

3 4 2 8 7 3 5 7 4 5 2 6 6 1 5 3 2 2

3 6 2 8 7 9 5 7 5 9 2 6 6 7 5 3 3 3

3 8 2 8 8 5 5 7 7 0 2 6 7 2 5 3 4 3

4 O 2 8 9 l 5 7 8 2 2 6 7 7 5 3 5 3

4 2 2 8 9 6 5 7 9 2 2 6 8 1 5 3 6 2

4 4 2 9 0 0 5 8 0 0 2 6 8 5 5 3 6 9

4 6 2 9 0 4 5 8 0 9 2 6 8 8 5 3 7 6

4 8 2 9 0 9 5 8 17 2 6 9 2 5 3 8 4

5 0 2 9 12 5 8 2 4 2 6 9 5 5 3 9 1

4
) 水景构筑物的水力计算

①瀑布 、

叠流
、

水帘
、

水盘等水景构筑物
，

其溢流流量
、

流速可按堰 口形式选择类似堰形进行计

算 。

a

常用堰形有宽顶堰 (进水 口分无侧面收缩和有侧面收缩
，

堰墙有直角
、

圆角
、

斜角和坡角等 )

和薄壁堰 ，

均为非淹没流
。

b 各种堰流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

式中 q
— —

单宽溢流量 [m 。／ (h
· m ) ] ；

q =

K 1∥儿

矿： 乜 H ’。。

( 1 1
．

5
．

2
—

6 )

( 1 1
．

5
．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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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y — —

堰上流速 (In ／s ) ；

K ． 、

K
— —

与堰形有关的系数 ；

H — —

堰上静水头 ( m )
。

c

最常用的宽顶堰和薄壁堰的计算表
，

见附录 K
一

3 和 K
一

4
。

d 堰上静水头值由设计人根据要求的观瞻效果
、

跌落高差
、

水膜不破裂高度等因素确定
。

②水盘
、

壁流
、

水帘等用的孑L口或管嘴出流
，

应按孑L 口 和管嘴形式
，

选择适 当的出流公式进行计

a

常用的孔 口为圆形薄壁直边孔 口 ； 常用管嘴为直线形
、

流线形或收缩形的外管嘴及直线形内管

嘴 。

b 各种孔 口和管嘴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

q =

K H ’庀

y =

亿 H 。。。

式中 q
— —

出流量 ( L／s ) ；

y — —

出流速度 (In／s ) ；

醚 、

K
— —

与孔口和管嘴直径及形式有关的系数 ；

日— —

静水头 (m )
。

c

常用孔 口和管嘴的计算表
，

详见附录 K
一

5

3 喷水设备器材选择
1 ) 喷头选择

( 1 1
．

5
．

2
—

8 )

( 1 1
．

5
．

2
—

9 )

①喷头应能喷出理想 的水流形态 、

能耗小
、

噪声低
、

外型美观
，

还应能在运行环境下长期使用不锈

蚀 、

不变形
、

不老化
，

材质还应便于加工
。

②用于室外工 程时常采用铜
、

不锈钢等材质
，

个别情况也有采用陶瓷和玻璃的
。

用于室内工 程时也

可采用工 程塑料
。

③我国现行行业标准 《喷泉喷头》 c J／T 2 0 9
—

2 0 0 5 对喷头的术语
、

分类
、

技术要求
、

试验方法等

作了具体规定 ，

但因种种原因目前各厂家产品名称
、

型号
、

规格
、

技术性能等仍不尽相同
，

更无全国统
一

标准设计 ，

这给喷泉工 程设计造成了
一

定困难
。

选用时应参照具体厂家的产品型号
、

规格和性能
。

④不 同喷水高度时的喷嘴口径
，

不宜小于喷头水力计算表 (见附录 K
一

1
、

K
一

2 ) 中粗线右上侧的

直径 。

⑤由于 目前国产喷头技术性能不够稳定
，

安装时应逐个挑选
，

有下列弊病之
一

者不得使用 ： 材质不
符合设计要求 ，

有明显材质不均
、

砂眼
、

裂纹
、

夹渣
、

毛刺
、

变形
、

喷嘴偏心 等
，

活动 (摇摆
、

升降
、

旋转等) 部件动作不灵活或大量漏水 (在工 作压力下允许有滴漏现象)
、

相同规格 的连接件不能互 换
、

喷水效果达不到要求 (水形走样 、

高度超过最大允许喷水高度差等)
。

2 ) 整流器的选择
①喷头前的直线管段 (简称喷管) 的长度小于 10 倍公称管径时

，

应装设整流器
。

②
一

般整流器只能削弱横向涡流
，

减少水流阻力
，

并不能使不均匀的纵向水流得到改善
，

所以整流

器前与形成纵向涡流的配件 (弯头 、

阀门等) 的距离应大于 2 倍喷管管径
，

一

般采用 3
～

4 倍喷管管

径 。

③整流器后面应为等径或收缩管段
，

其长度应不小于喷管管径
。

④整流器要有
一

定的长度
，

一

般不小于 2 倍喷管管径
。

⑤装设整流器后的过流面积
，

应尽可能和喷管的过流面积相近
，

所以常采用薄板或薄壁管制作
，

也

可采用塑料制品
。

⑥常用整流器断面形式 ，

如图 1 1
．

5
．

2
—

6 所示
。

⑦有些厂家将整流器安装在喷头之中
，

也有
一

定的整流效果
，

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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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0 @ ② 0
图 1 1

．

5
．

2
—

6 常用整流器断面形式
3 ) 管材选择
①水景喷泉工 程宜采用不锈钢等耐腐蚀管材

。

②受投资条件限制和临时性水景喷泉工 程
，

在管径小于或等于 D N 8 0 时
，

可采用热镀锌钢管
，

丝扣

连接 。

管径大于等于 D N lo 0 时
，

可采用焊接钢管
，

加工 后整体热镀锌
。

在管径小于或等于 D N 80 但与支
管焊接连接时 ，

也应加工 后整体热镀锌
。

③不锈钢 (常用 O 6 C r l9 N i10
、

12 c r18 M 9 ) 管或铜管的壁厚不得小于 2 m m 。

④室内水景喷泉工 程除不锈钢管和热镀锌钢管外
，

也可选用塑料管 (u P V c
、

P E
、

P P
、

A B s 等)
、

复合管和玻璃钢管 。

⑤高喷和超高喷喷泉的配管
、

配水箱
、

整流器
、

喷头等
，

应经强度计算确定材料
、

壁厚和结构形

式 。

⑥管道支吊架可参照国家标准图 0 3 S4 0 2 《室内管道支架及吊架》选用加工 。

⑦喷泉水池内的管道
一

般不需进行水压试验
，

但阀门
、

水池以外较长的管段
，

应按 《建筑给水排

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c B 5 0 2 4 2 要求
，

进行水压试验
。

高喷和超高喷喷泉的配水箱
，

整流

器等 ，

应按相应压力容器要求进行密封和强度试验
。

4 ) 阀门选择
①连接喷头的支管上的调节阀 ，

对于不锈钢管可选用不锈钢球阀
，

对于热镀锌钢管可选用铜球阀
。

在支管上不装调节阀时
，

应在每台水泵的出水管上或干管上安装调节阀
， 一

般可选用与管道材料相当的

蝶阀或闸阀 ，

在管径小于或等于 5 0 m m 时可采用截止阀
。

②两 台以上水泵并联时
，

每台水泵出水管上应装止回阀
，

一

般选用与管道材料相当的蝶式止回阀
，

不宜选用旋启式止回阀 。

③对于程控
、

音控喷泉和跑泉工 程
，

自动控制阀门是关键装置之
一 ，

对它的基本要求是 ： 能够实时
控制 ，

保证水流形态的变化与程控讯号或音频讯号同步
，

保证长时问反复动作无故障
。

调节阀的开启度

应与通过的流量成线性关系 。

常用的自动控制阀有水下电磁阀
、

比例调节阀
、

液压 阀
、

气压阀等
。

对其

基本参数的要求如下 ：

a

每分钟允许启闭次数不小于 12 0 次
。

b 启闭
一

致性误差不大于 0
．

0 3 s 。

c

无故障运行寿命不小于 10 0 万次
。

d 进 口流速 3 n l／s 时的水头损失不宜大于 3 m 。

e

同型号
、

规格的阀门
，

其水头损失误差不宜大于 0
．

2 m 。

f 阀体材料在水中不得锈蚀
。

5 ) 水泵选择
①根据喷泉工 程的功能要求和环境情况

，

可选用潜水泵或陆用泵
。

根据每个独立喷水造型的喷头计

算总流量及水压要求 ，

可选用
一

台或多台水泵
。

水泵的工 作流量和扬程应为计算值的 1
．

1
～

1
．

15 倍
。

一

般不需设置备用水泵 。

②潜水泵
a

常用国产潜水泵型号有 Q s
，

Q Y
、

Q x
、

Q J
、

Q R l
、

Q K S G 及其改进型号等
，

国外潜水泵型号有
S P A 、

S P
、

B S
、

S D
、

S D S 和 U P S 等
。

b 上述各型号潜水泵
，

原设计均为垂直立式安装
，

若要求倾斜或卧式安装
，

应向生产厂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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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采取相应措施 。

c

Q J
、

Q R J
、

Q K s G
、

s P A
、

s P 等型号潜水泵
，

原则上应外装导流筒以利电机散热
。

若工 程仅在短

时间内 、

间断运行
，

也可省略导流筒
，

但应征得生产厂同意
。

d 若所选喷头的喷嘴直径小于潜水泵进水滤网孔径
，

应在水泵进水 口外增设细滤网
。

细滤 网应采

用不锈钢材料 ， 一

般网眼直径不应大于 5 m m 。

在装有普通水雾喷头时
，

网眼直径不得大于 1 m m 。

对于

细雾喷头应按产品要求确定 。

e

在允许观众涉水的区域内
，

不允许设置潜水泵
。

f 音乐喷泉专用潜水泵的基本要求是 ： 启动转矩和启动电流小
，

适合喷泉的快速
、

频繁启动需要
。

此外还宜 ：

a

) 允许卧式安装
，

以减少喷泉水池的水深要求
。

b ) 进水 口的面积较大
，

以减小水流速度和堵塞可能
。

c

) 进 口设有细密过滤网
。

d ) 最好体形细长
、

采用薄壁冲压 叶轮和空心轴
，

以降低其重量和转动惯性
。

e

) 适当提高绝缘等级和加大定
、

转子线径
。

f) 外形较美观
。

g ) 适当提高安全保护和接地措施的可靠性
。

⑧陆用水泵
a

陆用水泵虽然型号
、

规格远较潜水泵齐全
，

但暂无喷泉专用产 品
，

常采用普通给水离心 泵
，

其
型号有 Is

、

IS G
、

S
、

S H
、

s A
、

G D 、 B G
、

s G 等
。

b 陆用水泵的进水方式应设计成 自灌式或 自吸式
。

c

水泵吸水口滤网要求同潜水泵
。

6 ) 摇摆机构选择
①常用摇摆机构 ，

有定式摇摆机构和可控式摇摆机构
。

前者摇摆频率
、

方向和角度均固定不变或只
能手动调节 ，

后者则可在设计范围内任意 自动变化
。

②摇摆机构的传动部件应运行灵活
、

工 作可靠
、

动作流畅
。

③摇摆机构的供水旋转接头应密封可靠
，

不得有线状漏水
。

④摇摆机构的材料应与管道材料相匹配
。

1 1 。

5
。

3 水景喷泉工程用水及水处理系统

1 水景喷泉工 程的水源和水质要求
1 ) 水景喷泉工程的充水和补水水质要求

，

与其水源种类和功能性质有关
。

详见表 l 1
．

5
．

3
—

1 。

表 1 1
．

5
．

3
—

1 水景喷泉工 程水体水质标准

水源种类 地下水
、

再生水
、

雨水
、

雪水 天然或人造水体

人体与水的接触程度

和水景功能

非直接接触 、

观赏性

非全身接触 、

娱乐性

全身接触 、

娱乐性

非直接接触 、

观赏性

非全身接触 、

娱乐性

适用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

景观环境用水

水质》 G B／T 189 2 1
—

2 o 0 2

《游泳池水质标准》

C J 24 4 —

2 0 0 7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 B 3 8 3 8 —

2 0 0 2

V 类 Ⅳ类

2 ) 表中
“

非直接接触
”

指游人身体不直接与水接触
，

仅在水景以外观赏
。 “

非全身接触
”

指游人
参与水上娱乐 ，

但仅有部分身体可能与水接触
，

如允许游人涉水
、

划船的水景喷泉工 程
。 “

全身接触
”

指游人可能全身浸入水中进行戏水 、

游泳等活动
，

如旱喷泉
、

戏水喷泉等
。

3 ) 以往常见以自来水作为水景喷泉的水源
，

今后应尽量避免
，

严格执行有关标准规范
。

对于居住

小区的人工 景观水体则应禁止使用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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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除海上和滨海的水景喷泉工 程外
，

应优先采用天然淡水为水源
，

在缺水地区应优先采用再生水

和雨水为水源 。

5 ) 旱泉
、

水旱泉的补水和充水水质
，

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的规定
。

6 ) 细雾等微孔喷头的供水水质
，

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的规定
。

7 ) 当水景喷泉工 程的水体水质达不到上表要求时
，

应进行补充水的水质净化处理
。

8 ) 对于室内水景喷泉工 程水质标准宜适当从严控制
。

2 补水量
1 ) 水景喷泉工 程的水量损失

，

包括喷水风吹损失
、

蒸发损失
、

水池排污损失
、

水处理设备反冲洗
损失和水池渗漏损失等 。

损失总量应根据计算和工 程调查确定
， 一

般室内工 程可按最大水造景循环流量

的 1％
～

3 ％ 估算
，

室外工 程可按最大水造景循环流量的 3 ％
～

5 ％ 估算 (水造景循环流量较小
、

喷水高
度较高 、

水滴较小
、

风速 较 大
、

气温较高
、

湿度较小
、

水池防水等级较低
、

无水处理系统时取上限

值 ) 。

若绿化和浇洒道路也采用水景喷泉水池的水时
，

补水量还应包括其实际用水量
。

2 ) 水景喷泉水池充水的充满时间
，

应根据水池容积
、

使用性质
、

供水或水源条件等因素确定
，

当

缺少资料时 ，

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

①容积不大于 5 o 0 m 。 的
，

不宜超过 12 h ，

最长不应超过 2 4 h 。

②容积大于 5 0 0 m 。 的
，

不宜超过 2 4 h ，

最长不应超过 4 8 h
。

③在以再生水
、

雨水为水源时
，

充水时间可适当放宽
。

3 ) 水景喷泉工 程的补充水管管径
，

应按补水和充水流量较大者确定
。

4 ) 每天最大耗水量
，

应按补水流量与每天最长运行时间的乘积确定
。

3 水质净化处理
1 ) 水体循环周期
①水处理循环系统的设计流量

，

应根据水体的容积和循环周期确定
。

②不 同水体容积和水源水质下
，

其设计循环周期
，

见表 1 1
．

5
．

3
—

2 。

表 1 1
．

5
．

3
—

2 水体水质净化的设计循环周 期

水体容积 (m 。) 水源水质 设计循环周期 (d )

≤ 5 0 0 符合国家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 B 3 8 3 8
—

2 0 02 Ⅳ
、

V 类 1
～

2

≤ 5 0 0
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 B ／T 189 2 l 一

2 0 0 2

0 ．

5
～

1
．

5

>
5 0 0

机 械提升流动的动态水体
，

符合国家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G B 3 8 3 8
—

2 o 0 2 Ⅳ
、

V 类
4 ～

7

>
5 0 O

机械提升流动的动态水体 ，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 ．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 B ／T 189 2 1
—

2 0 0 2 的再生水
2 ．

5
～

5

>
5 0 0

静态水体 ，

符合 《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G B 3 8 3 8
—

2 0 0 2 Ⅳ类
、

V 类

3 ～

5

>
5 0 O

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 B ／T l89 2 1 —

2 0 0 2 的再生水
2 ～

4

2 ) 水质处理方法
①在景观水体容积不大于 5 0 0 m 。 时

，

宜采用物理化学处理方法
，

如混凝沉淀
、

气浮
、

过滤
、

消毒

等 。

②在景观水体容积大于 5 0 0 m 。 时
，

宜采用生态
、

生化处理方法
，

如人工 湿地
、

接触氧化等
。

③有些地区水质稳定性较差
，

具有明显的腐蚀或结垢倾向
。

宜根据具体条件采用物理
、

化学稳定方

法 ，

如电
、

磁场处理
、

化学 p H 值调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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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箅子

常用旱泉池壁形式参见图 l 1
．

5
．

4
—

2 。

柱子

箅 子

算 子 柑子 箅 予 柱
：f

图 1 1
．

5
．

4
—

2 常用旱泉池壁形式
4 ) 常用水旱泉池壁形式参见图 1 1

．

5
．

4
—

3
。

柱子 泄水管

水 池

钢化玻璃 方管

溢水槽 (箱 ) 高水位 低水位

图 1 1
．

5
．

4
—

3 常用水旱泉池壁形式
4 水池的给水口

1 ) 为向水池充水和在运行时不断补充损失水量
，

大
、

中型水景工 程应设有 自动补水的给水 口
，

以

便 维持水池中水位稳定
。

小型和特小型水景工 程可设手动补充水的给水 口 ，

间断式补水
。

2 ) 给水 口 的管径和数量应根据补充水流量计算确定
。

3 ) 当利用 自来水作为补给水水源时
，

给水 口应设有防止 回流污染给水管网的措施
，

如设置倒流防

止器等 。

空气隔断间距应不小于 2
．

5 倍给水 口直径
，

否则还应设置真空破坏器
。

安装倒流防止器的场地

应有排水措施 ，

不得被水淹没
。

4 ) 固定式水景喷泉工 程的给水管上应安装用水计量装置
。

5 ) 为了美观和防止游人误动作
，

补水阀
、

计量装置宜隐蔽设置
。

6 ) 常用 自动补水给水 口形式参见图 1 1
．

5
．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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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球 阀 浮球阀 补水箱 浮球阀

水位控制器 水位探头 小浮球 阀

图 1 1
．

5
．

4
—

4 常见自动补水给水口形式
5 水池的溢水 口

1 ) 为稳定水位
、

实现水面排污和回流
，

保持池水水质
， 一

般水池应设有溢水 口 。

2 ) 重要水景工 程和不允许暴雨时水位升高或溢出池外时
，

溢水堰 口 宽度应根据暴雨流量 和堰流计

算确定 。
一

般溢流堰宽度不宜小于 4 O 0 m m 。

溢流堰计算表见附录 K
一

3 和 K
一

4 。

3 ) 溢流 口宜设有格栅
，

以免较大漂浮物堵塞排水管道
。

栅条间隙不得大于排水管直径的 l／4 。

4 ) 设有水处理循环系统时
，

溢流排水应回收利用
。

5 ) 常用溢水 口形式参见图 1 1
．

5
．

4
—

5

堰 r] 式 漏 斗 式

孔 口 式 联 通 式

1 1 ．

5
．

4
—

5 常用溢水口形式
6 水池的泄水 口

1 ) 为排空维修
、

冬季维护和池底清淤
，

水景水池应设有泄水措施
。

宜采用重力泄水方式
，

不具备
重力泄水条件时 ，

应设置专用排水泵或利用造景水泵强制排水
。

2 ) 对于陆用泵水景喷泉工 程
，

池底回水 口可兼作泄水口
，

利用造景水泵强制排水
。

3 ) 泄水 口宜设有格栅
，

栅条问隔不得大于排水管管径的 1／4 ，

利用水泵强制排水时
，

还应满足排

水泵的要求
。

4 ) 重力泄水时泄水管管径应根据允许泄空时间计算确定
。

一

般泄空时间可按 12
～

4 8 h 确定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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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常用泄水 口形式参见图 1 1
．

5
．

4
—

6 。

6 ) 在设有水处理循 环 系统 时
，

水池的排水
，

宜 回收利用 ； 不能 回收时
，

可排至人工 湿地或雨水

道 。

不得 已必须排至污水道时
，

应有可靠的防倒流措施
。

图 1 1
．

5
．

4
—

6 常用泄水口形式
7 喷水池的防水和配筋措施
1 ) 喷泉水池防水方法不当和质量低劣

，

是造成大量浪费水源和喷水造型走形的重要原因之
一

，

因

此对于永久性水景工 程
，

一

定要重视作好防水工 程
。

推荐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自防水加防水抹面或贴面

方法 。

当地下水位较高时
，

也可采用水池外防水
。

2 ) 所有穿池壁和池底的管道
，

均应设止水环或防水套管
。

水池的沉降缝
、

伸缩缝等应设止水带
。

3 ) 水池若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

宜将结构纵横主要配筋焊接成网
，

并用扁钢引出结构层外
，

以便

用作电气设备的接地极 。

引出扁钢间距不宜大于 l0 m 。

8 喷水池的安全措施
1 ) 水泉的水深大于 0

．

5 m 时
，

水池外围应设维护措施 (池壁
、

台阶
、

护栏
、

警戒线等)
。

水池中设

有汀步 、

平桥时
，

其周围 2 m 以内的水深不应大于 0
．

5 m 。

2 ) 水泉水深大于 0
．

7 m 时
，

池内岸边宜作缓冲台阶等
。

3 ) 旱泉
、

水旱泉的地面和水泉供儿童涉水部分的池底应采取防滑措施
。

4 ) 当水泉水池设在坡道下方时
，

水池与坡道之问至少应有 3 m 的平坦缓冲段
。

5 ) 水泉水池距城市道路的间距不应小于 5 m 。

6 ) 水池的周边宜设排水设施
。

7 ) 水景喷泉的供电系统
，

应根据喷水池的不同安全防护 区域
，

采用不同的安全电压
、

短路保护
、

过载保护 、

接地保护
、

漏电保护
、

等电位联接
、

隔离变压器等措施
，

详见相关电气设计规范
、

标准
。

1 1 ．

5
．

5 水景喷泉工 程防冻
1 冰冻地区水景喷泉工 程的管道

、

设备应因地制宜采取防冻措施
。

这些措施应运行可靠耐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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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维护简单 、

经济实用
。

2 冰冻时期停止运行的水景喷泉工 程
，

所有管段和设备均应有放空措施
。

3 冰冻时期运行的水景喷泉工 程
，

可采用池水加热措施 (池水循环加热
、

池底池壁采暖
、

安装水

池散热器 、

管等)
。

对于小型
、

特小型水景喷泉工 程
，

也可采用在池水 中投加防冻剂措施
。

4 江河
、

湖
、

海上的水景喷泉工 程
，

水面以上管道可采用放空措施
。

在冰冻层较薄时
，

冰冻层内
的管道 、

喷头可采用电热带伴热措施
。

在冰冻层较厚时
，

应避免在冰冻层内设置喷头
、

阀门
、

水泵
、

灯

具等 。

也可采取管道
、

喷头
、

水泵
、

灯具等整体升降措施
，

冬天将设备沉降至冰冻层以下
。

5 冰冻地区的室外水景喷泉工 程
，

管道
、

阀门
、

喷头
、

灯具和其他配件
，

不宜采用带有塑料
、

橡
胶等易老化 、

脆化
、

变形
、

变质的材料
。

11．6 景观水体的修复与维护

1 1 ．

6
．

1 水体修复
1 水体修复指已被各种污染物质污染的水体

，

进行净化还清的过程
。

2 水体中污染物质可存在于水
、

水生物和底部沉淀物之中
，

且 三种介质可以相互影 响
，

污染物质

可以相互转移
。

不同水体修复方法
，

对以上三 种介质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

在水体修复时应统筹考虑
。

3 水体修复的不同处理方法
，

对水体介质的影响以及对该方法的评价
，

详见表 l 1
．

6
．

1 。

4 多数情况下
，

单
一

修复处理方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

需要采取系列措施才能成功修复水体
。

表 1 1
．

6
．

1 水体修复技术措施概要

类
型 处理

方式 对水生物的影响 对水质的影响 对底部沉积物的影响 特点及评价

物
理
方
法

深层曝气 能降低藻类浓度

由于面层水和底层

水混合 ，

能改进总
体上的水质

由于底层保持 了好

氧条件 ，

减少 r 底

泥污染物质析出

曝气法可增加水体的溶解氧含量 ，

资金投人较大 ，

运 行 费用高
，

影

响水体的景观功能

流场扰动

用机械搅拌使水体

流动 ，

可抑制 藻类

过快繁殖

无明显影响

增加表面充氧效率 ，

减少底泥污染物析

出

单独使用效果缓慢 ，

运 营成本高
。

可结合人造瀑布 、

喷泉等水景设

计

引水稀释 可降低水生植物营
养物质浓度 可降低污染物浓度 无明

显影 响 成本
高

，

水体中污染物总量没有

减少 ，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底泥疏浚 可除去疏 浚 区域 内
生存的着根水生物

会将额 外 的营养 质

释放 入 水体
，

疏 浚

后还需要抑制 营养

质的措施

可去除底部沉淀物 ，

如沉淀层 营养质含

量不高 ，

则 营养质

可停止释放

工程量大 、

费用高
，

会破坏水体

底部的生物和水生植物 ，

对环境

的负面影 响大 ，

不能彻底解 决 问

题

机械除藻 可去除部分藻类 无明显影响 无明显影响 能捞 出的藻量微乎其微

，

开支大 ，

花费人力 、

物力
，

影响景观

物
化
方
法

混凝过滤 可去除藻类 可去除悬 浮物 和胶
体 可减少底泥沉积 投资

、

维护费用较高
，

能源消耗
较大 ，

不 能从 源头进行 控制
，

容

易导致二 次污染加药气浮 可去除藻类 可去除悬浮物和胶
体

充氧能阻止污染物

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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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
．

6
．

1

类

型
处理方式 对水生物的影响 对水质的影响

对底部沉积物的

影响 特点及评价

化
学
方
法

投沉磷剂 可降低 水 中磷 的浓
度 ，

抑制藻类生长

改变了水体的化学

属性

可防止底泥污染物

释放磷

见效快 ，

有二 次污染
，

需反复投

加 ，

不能解决水体富营养化的根
本问题

投除藻剂 能杀
死藻类或草类

，

或两者均杀死

腐烂植物会将营养

质释放回水中

沉淀物中有毒因子

有积聚趋势 ，

死 亡

植物会增加底泥

化学药 品 可快速杀死藻类 ，

但死
亡藻类产生的二 次污染

，

化学药

品的生物富集和生物放大的负面

影响较大 ，

剂量难以掌握
，

风险

较大 ，

长期使用低浓度的化 !学药

物会使藻类产生抗药性 ，

不适宜

在景观水体 中广泛使用 ，

只能作

为应急措施

生
物
力‘

法

投加菌种

微生物 与水 中藻类

竞争 营养 物 质 ，

使

藻类缺乏 营 养而 死

亡

可 将 水 中无 机 、

有
机碳源和其他营养

物质转化为生物体

无明显影响

生物制剂的选择十分严格 ，

价格

昂贵 ，

需定期投放
，

存在外来物
种破坏水体生态系统的风险

水生植物净化

可 向水 体提供大量

氧气 ，

为微 生 物生

存和分解污染 物质

提供条件

水生植 物能吸收部

分污染 物质 ，

改善

水质

可降低底 泥 中磷 的

含量

净化水体的同时 ，

有 良好的景观
效果 ，

需及时收割
，

否则植物腐

烂后易造成二 次污染
，

易使大面
积水面受其覆盖 ，

降低水体的自
净能力 ，

受季节影响大

生态浮床

浮床通过遮挡阳光 ，

抑制藻类 的光合作

用 ，

降低浮游植物

生长

可吸附水体中的悬

浮物 、

氮
、

磷 以 及

其 他有害物质
，

使

水质得到改善

无明显影 响

为微生物 和其他水生生物提供栖

息 、

繁衍场所
，

可美化水域景观
，

维护 费用低 ，

但受季节影响大
，

低温下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人工 湿地
可减少水 生植 物 营

养物质供应

可截 留不溶 性 污染

物 ，

可 溶 性 有 机 物

可被吸收

无明显影响

运行费用低 ，

占地面积大
、

见效

慢 ，

存在水生植物生长失控
、

湿

地堵塞或瘫痪 的隐患
。

受季节影

响大

水生生物净化 可减少水 中藻类和
微生物

在水中养殖鱼 、

蚌
、

蜗牛等
一

般

不需要投放饲料 且 町收 获鱼类
，

维护费用低

苴

它
方
法

超声波灭藻

在杀死 藻类 的 同时

也会杀死部分微生

物

无明显影响 无明显影响

能耗低 、

操作简便
，

可选择性使
用 ，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体富

营养化问题

1 1 ．

6
．

2 水体的维护
水体维护的关键是切断污染源 。

水体维护常用措施如下 ：

1 首先应截流排人景观水体的各种污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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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水体岸边倾倒 、

贮存各种垃圾
。

景观水体的补充水应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

否则应进行必要净化处理
。

要合理组织地面径流
，

防止初期雨水直接流入水体
。

结合景观设计 、

水体护坡要求
，

沿水体周围设置截流沟
、

渗滤沟或人工 湿地等措施
。

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物 。

景观水体中设有喷泉 、

瀑布等动态水景时
，

应经常运行
，

有专人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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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体育场馆
。

12 ．

1 给 水

1 2 ．

1
．

1 用水量标准
1 生活用水标准应按表 12

．

1
．

1
一

l 确定
。

表 1 2
．

1
．

1
—

1 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 系数

序弓 用水名称 甲
．

化 最高 H 小活用水定额
( L )

使用时问

(h )

小时变化系数

K ．

】 观众 每人每场 3 4 1
．

2

2

运 动 员
、

裁判
、

领 队 和 官 员淋

浴

每人每次 30
～

4 0 3
．

0 ～

2
．

0

3 丁 f1：人 员 每人每 F1 lO O 8
～

10 2
．

0
～

1
．

5

4 记者 每人每 F1 l0
～

15 4
～

6 1
．

5
～

1
．

2

注 ： 体育场馆观众饮水定额 0
．

2 T／每观众
·

每场
，

工 作人员饮水定额 l
～

2 T／每人
·

每 日
。

体育场馆最大场次按 3 场
／饵 Lj汁

，

其使用时间为 6
～

8 h 。

2 消防用水标准应按第 12
．

4
．

1 条
。

3 空调设 备冷却用水由空调专业提供
，

空调补给水量
一

般按冷却塔循环水量的 1％
～

2 ％ 计
。

4 道路
、

绿化
、

跑道
、

场地浇洒用水标准虚按表 12
．

1
．

1
—

2 确定
。

表 1 2
．

1
．

1
—

2 道路
、

绿化
、

跑道
、

场地浇洒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 系数

序弓
‘

用水名称 单化 (最岛 日) 用水定额 (T
。

) 每 日使用次数 小时变化系数

I 道路 铒平方米每 日 2
～

3 2 次 1
．

O

1
- 绿化 每平方米每 日 l

～

3 2 次 1
．

0

3 胡胶跑道和场地 每平^ 米每次 3
～

】0 根据气候条件确定 1
．

0

4 足球场草坪 每平方米每次 l0
～

12 根}居气候条件确定 1
．

O

5 其他比赛用草坪 每平方水每次 10
～

12 根据气候条件确定 1
．

0

注 ： 足球场草坪和其他 比赛用草坪浇洒每次持续时间应根据
一

次浇洒水晕和
一

次开启喷头的总流量来确定
。

5 管网漏失水量和未预见水量之和
一

般按最高 日用 水量 (不包括空调补水量 ) 的 1 0 ％
～

15 ％

汁 。

1 2 ．

1
一

水质和防水质污染
1 水质
1 ) 生活饮用水系统和场地浇灌系统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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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跑道
、

绿化
、

道路浇洒用水采用非饮用水作为水源时
，

应优先选用雨水
、

淋浴水
、

空 调冷却水
等为水源

，

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c B ／T 189 2 0 的要求
。

3 ) 管道直饮水应对原水进行深度净化处理
，

其水质应符合现行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 J 9 4

的 规定
。

2 防水质污染
1 ) 为防止水质污染

，

应严格执行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5 中有关防止

水质污染条文的要求
。

2 ) 采用设置循环管道 的直饮 水 系统
，

为防止水质污染
，

应严格执行 《管道直饮水 系统技术规

程》 C．I-】110 中有关防止水质污染的规定
。

对于赛后间断运行的直饮水系统
，

可采用饮水 点 没 自动泄

水装置 ，

以保证 系统用水点的水质
，

饮水点泄水可收集
，

通过 问接排水方式排至 中水清水池或雨 水

回用水池 。

3 ) 当采用生活饮用水作为杂用水补充给水时
，

应有防止回流污染的措施
。

4 ) 当生活饮用水的贮水池 (箱 ) 只作为有赛事时才使用的体育场 (馆 ) 和生活饮用水的贮水池

(箱 ) 的水容积超过最高 日用水量的 5 0 ％ 时
，

宜设置二 次消毒装置
。

5 ) 当采用非饮用水作为浇洒
、

冲洗用水时
，

其加压设备
、

贮存装置
、

输送管道
、

用水器具等均应

用明显的标志标识 ，

以防误饮误用
。

非饮用水管道不得与饮用水管道相连接
。

6 ) 当采用生活饮用水作为浇洒用水时
，

宜将生活贮水与浇洒贮水存于同
一

水池
，

并要求在浇洒水

泵的供水管道上设置真空破坏器
。

1 2 ．

1
．

3 系统设计要点
1 给水系统
1 ) 体育场 (馆 ) 给水设计应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

，

宜实行分质供水
，

充分利用再生水
、

雨水等非

传统水源 。
‘

2 ) 由于体育场 (馆 ) 在有赛事时
，

用水量较大且用水较集中
，

没有赛事 时相对用水量较小
。

因此

如当地市政供水水量和水压能满足要求时
，

其配水点应充分利用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

3 ) 当市政给水管网的水量
、

水压周期性不足或经 常不足时
，

应在不足部分 的配水点设置贮水调
节和加压装置 ，

其供水方式可采用调节水池 一

加压水泵
一

高位水箱 ； 或调节水池 一 变频恒压供水设

备 。

4 ) 为确保大中型比赛时供水安全可靠
，

给水管道布置宜从室外环管不同侧管段设两条或两 条 以上

引入管
，

在室内连成环状或贯通枝状双 向供水
，

见图 12
．

1
．

3
—

1 和图 12
．

1
．

3
—

2 。

一 一

丽 翦
接市政给水管 看台 看 台 看 台 看 台

图 1 2
．

1
．

3
—

1 生活给水系统原理图 (
一

)

①生活及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 ②高位水箱 ； ③生活给水泵 ； ④倒流防止器

广‘DN 2 O O

接 市政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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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

1
。

3
—

2 生活给水系统原理图 (二 )
①生活及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 ②倒流防止器

5 ) 给水管道的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O 15 的相应条文的要求
。

相关的技术措施详见第 2
．

6 节
。

6 ) 室内给水环状管道宜与其他管道
一

同敷设在环形共用沟内
，

便于安装与维修
。

2 直饮水系统
1 ) 体育场 (馆 ) 观众 区饮用水可供应直饮水

，

也可采用销售饮料或两者相结合的供水方式 ； 工 作

人员可采用供应直饮水的饮水方式 。

2 ) 当观众区供应直饮水时
，

可采用设置循环管道的直饮水系统
，

也可采用经省部级卫生防疫部门

检测合格的直饮水终端处理机
，

供水方式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3 ) 根据体育场馆的规模
、

性质
，

直饮水系统可设计
一

个系统
，

也可设计多个系统
。

4 ) 直饮水处理工 艺的选择应根据原水水质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处理后的出水应达到水质标

准 。

当原水指标全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 B 5 7 4 9 时
，

可采用超滤膜
，

当部分符

合时应采用纳滤膜 ，

水处理应采取消毒灭菌措施
。

5 ) 观众区饮水器可单独设置
，

采用碗式饮水器
，

也可集中设置在饮水台上
，

采用手掀式
、

按钮式
饮水器 ，

饮水台上每只饮水器间距不宜小于 7 0 0 m m ，

饮水器所需压力为 0
．

0 5 M P a 。 工 作人员饮水可采

用直饮水专用水嘴
，

也可采用桶装水饮水器
。

直饮水专用水嘴的额定流量为 0
．

o 4
～

0
．

0 6 I／ s ，

最低工作

压力不宜小于 0
．

O 3 M P a 。

6 ) 直饮水管道敷设应符合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c JJ 1 10 的相关规定
，

具体技术措施详见

第 3 章
。

3 跑道和场地浇洒系统
1 ) 规模较大

、

设施 比较完善的比赛场地和跑道宜设置 自动浇洒系统 ； 规模较小
、

设施简单的训练

场地和跑道宜采用人工 浇洒
。

2 ) 用于比赛的甲级
、

特级 田径和足球 的综合体育场
，

在 田径跑道外圈均匀设置 自动升降式洒水

器 ，

数量按喷头喷射半径确定
。

如为人工 浇洒
，

则宜均匀设置若干个 D N 2 5 埋地式或嵌墙式洒水栓
，

间

距不宜大于 6 0 m 。

足球场草坪洒水 ，

应在跑道内圈设置埋地式喷射角可调型 自动升降式喷头
，

足球场地 四个角落采用
9 0 。

旋转喷头
，

场地边缘或跑道内沿采用 18 O 。

旋转喷头
，

场地内采用 3 6 0 。

旋转喷头
，

不 同用途的洒水喷

头宜分别接至各 自的给水管道上
，

并配套相应的电控
、

水泵和水池等设施
。

3 ) 田径场和足球场草坪的喷头布置原则是浇洒均匀
，

不出现盲区
， 且场地不产生径流现象

，

同时

还要考虑风速对浇洒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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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足球场喷头数 一

般有 12 只
、

2 4 只和 3 5 只三 种
，

布置方式见图 12
．

1
．

3
—

3
～

图 12
．

1
．

3
一

l 1 。

选
用 12 只喷头的布置方式时

，

其喷头的射程即浇洒半径应大于等于 3 0 m ； 选用 2 4 只喷头的布置方式时
，

其喷头的射程应大于 2 0 m ； 选用 3 5 只喷头的布置方式时
，

喷头的射程应大于 12
．

2 m ； 设置在场地 内的

喷头表面盖板直径应小于等于 5 O m m 。

当选用的喷头表面盖板直径大于 5 0 m m 时
，

喷头应布置在场地外

的四周
，

布置方式见图 l2
．

1
．

3
—

9 ，

喷头应选用大射程喷头
。

接市政给

接 市政给

图 1 2
．

1
．

3
—

3 1 2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按角球区
、

边线区
、

内场区分区的给水浇灌原理图
①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 ②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泵 ； ③地埋式伸缩喷头 (用于足球场草坪浇灌)

④电磁阀； ⑤倒流防止器 ； ⑥ 自动排气阀

图 12 ．

1
．

3
—

4 2 4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按角球区
、

边线区
、

内场区分区的给水浇灌原理图
①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 ②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泵 ； ③地埋式伸缩喷头 (用于足球场草坪浇灌 )

④ 电磁 阀 ； ⑤倒流防止器 ； ⑥ 自动排气阀图

图 12 ．

1
．

3
—

5 2 4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按 1／4 场地
分区的给水浇灌原理图

①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 ②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泵； ③地埋式伸缩喷头 (用于足球场草坪浇灌 ) ；

④电磁阀； ⑤倒流防止器 ； ⑥自动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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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市政

接市政

图 1 2
．

1
．

3
—

6 2 4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按 1／2 场地分区的给水浇灌原理图

①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 ②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泵 ； ③地埋式伸缩喷头 (用于足球 场草坪浇灌)；

④电磁阀； ⑤倒流防止器 ； ⑥ 自动排气阀

接市政

图 12 ．

1
．

3
—

7 3 5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按 1／4 场地分区的给水浇灌原理图
①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②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泵； ③地埋式伸缩喷头 (用于足球场草坪浇灌 ) ；

④电磁阀 ； ⑤倒流防止器 ； ⑥自动排气阀

图 12 ．

1
．

3
—

8 3 5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按 1／2 场地分区的给水浇灌原理图
①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池 ； ②足球场草坪浇灌水泵 ； ③地埋式 伸缩 喷头 (用 于足球场草坪浇灌 ) ；

④电磁阀； ⑤倒流防止器 ； ⑥自动排气阀

图 12 ．

1
．

3
—

9 足球场草坪 1 2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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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

1
．

3
—

1 0 足球场草坪 2 4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平面布置图

图 1 2
．

1
．

3
—

1 1 足球场草坪 3 5 只埋地升降式喷头平面布置图
4 ) 由于埋地升降式喷头浇酒时所需的压力较大

，

如市政水压
、

水量不能满足要求时
，

应设置独立

的加压装置
，

其供水方式由浇洒调节水池一 浇洒水泵一 升降式喷头等组成
。

控制系统由电磁阀或电磁阀

组和自动浇洒控制箱等组成 。

浇洒控制箱应具有 自动启闭电磁阀组控制喷头进行浇洒的功能和对土壤进

行测湿及雨天自动停喷的功能 。

5 ) 根据产品样本
，

电磁阀对最高工 作压力和最小启动压力是有要求的
。

一

般电磁阀的最高工 作压
力为 0

．

8 M P a ，

最小启动压力为 0
．

O 3 M P a 。

因此在选用水泵时
，

其扬程应小于电磁 阀的最高工作压力且

大于电磁 阀的最小启动压力
。

由于电磁阀容易受环境温度和湿度影响而导致失灵
，

甚至损坏
，

维修率较

高 ，

因此电磁阀宜设在室内
。

如要设在室外时
，

电磁阀组应设置在草坪四周不影响比赛的地方
，

并放置

在专用的阀门盒内 ，

便于维修保养
。

6 ) 由于足球场草坪浇洒水量较大
，

如采用全场同时浇洒时
，

浇洒水泵的流量过大
，

不经济合理
，

所以应分区进行浇洒
。

分区进行浇洒的形式为三种
。

其
一

，

半个场地同时进行浇洒 ； 其二
，

1／4 场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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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浇洒 ； 其三 ，

角球区
、

边线区
、

内场区分别进行浇洒
，

分区进行浇洒的三 种形式其控制方式均由

电磁阀进行控制 。

7 ) 场地浇洒的给水管可直接埋人地下
，

但管道接 口处必须严密
，

不得 出现漏水现象
，

以防造成地
面沉降影响足球场地的平整度 。

给水管管径按同时开启的喷头数的流量决定
，

其管内流速应符合现行规

范 。

用于重要赛事的体育场其场地浇洒 的给水总管宜呈环状布置
。

8 ) 升降式喷头不宜设置在足球场中圈圆心 内
。

喷头安装必须垂直地面
，

不得倾斜
，

否则将影响喷
头的正常工 作

。

9 ) 浇洒水泵房和其调节水池的设置部位应尽量靠近被浇洒场地
，

以方便操作和管理
。

1 0 ) 埋地升降式喷头
、

埋地洒水栓和障碍水池的供水管
，

如由生活饮用水管道直接供给时
，

其供
水管的起端应设倒流防止器 。

严寒和寒冷地区且无采暖的场地的浇洒系统
，

在冬季结冰之前应将系统内
的水事先排空 。

4 中水系统
1 ) 中水用水量应按表 l2

．

1
．

1
—

1 和表 l2
．

1
．

1
—

2 确定
，

其中分项给水百分率应按表 12
．

1
．

3 确定
。

表 1 2
．

1
．

3 分项给水百分率 (％ )

序号 项 目 观众 运动员淋浴 工作人员

1 冲厕 6 6
～

7 O 2
～

5 6 0
～

6 6

2 淋浴 9 8
～

9 5

3 盥洗 34
～

30 4 0
～

34

4 总计 10 0 10 0 10 0

2
) 当体育场馆周围有市政中水时

，

首选采用市政中水用于浇洒
、

冲厕
、

景观补水
。

3 ) 无市政中水时
，

赛后利用率在 5 0 ％ 以上 的场馆可统
一

自建中水处理 站
，

应优先选择淋浴水
、

盥

洗排水作为中水源水 ，

处理规模应经源水量及 回用水量平衡计算后确定
，

处理后的中水应优先用于浇

洒 、

景观补水
，

当水量富裕时可用于卫 生 问冲厕
。

4 ) 中水处理工 艺应根据中水源水水质和回用中水的水质
、

使用要求等因素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

定 。

5 ) 当以优质杂排水或杂排水作为中水源水时
，

可采用以物化或生物与物化相结合的处理工 艺
，

当
以生活污水作为中水源水时 ，

宜采用生物与物化相结合的处理工 艺流程
，

具体要求详见第 9
．

5 节
。

6 ) 当体育场馆使用中水的水质指标有特殊要求且市政中水水质无法满足时
，

采用物化法对市政中
水做深度处理

，

处理工 艺根据市政中水水质和使用要求确定
，

可选择过滤一

臭氧消毒一 活性炭过滤
、

超

滤等工 艺流程
。

7 ) 中水管道敷设应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 B 5 o 0 15 和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 B 5 0 3 3 6 的

相关规定 。

8 ) 中水系统的水量平衡计算
、

处理构筑物计算等详见第 9
．

4 节和第 9
．

6 节
。

1 2 ．

1
．

4 设计计算
1 给水设计
1 ) 生活给水设计流量计算参照第 2

．

4 节 ；

2 ) 最高 日用水量按式 (2
．

4
．

3
—

2 )
～

式 (2
．

4
．

3
—

5 ) 计算 ；

3 ) 最大小时用水量按式 (2
．

4
．

6
一

1 ) 计算 ；

4 ) 体育场馆的生活给水管道的设计秒流量按式 (2
．

4
．

1O ) 计算 ；

5 ) 若体育场 (馆 ) 平时对公众开放时
，

应按用水量最大的工 况计算
。

2 直饮水计算
1 ) 观众 区饮水器设置标准为每 10 0 0 名观众设置不低于 6 只饮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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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观众直饮水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Q d = m Ⅳg

式中 Q 。
— —

观众直饮水量 (L ／d ) ；

m — —

比赛场次 (场／d ) ；

Ⅳ — — 一

场观众人数 (人) ；

9 — —

直饮水标准 (L／人
·

场)
。

3 ) 直饮水处理设备产水量及设备选择等应符合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c JJ 1 10
—

2 O 0 6 的相关

规定 ，

具体详见第 3 章
。

3 场地和跑道的浇洒计算
1 ) 最高 日用水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q d = F iq0 n ( 12
．

1
．

4
—

2 )

式中 g 。
— —

最高 日用水量 (m ’／d ) ；

F — —

浇洒面积 (m 。 ) ；

q 。
— —

浇洒用水量标准 [L／ (m 。
·

次)]
，

见表 12
．

1
．

1
—

2 ；

n — —

每 日浇洒次数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
， 一

般夏季为每 日 1
～

2 次)
。

2 ) 浇洒水泵
①浇洒水泵设计流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式中 g 。
— —

浇洒水泵设计流量 ( m 。／h ) ；

％ — —

每只浇洒喷头流量 (m 。／h )
， 一

般由供货商提供参数 ；

m — —

同时开启的喷头数 (按最大
一

区同时开启的喷头数计 ) ；

d 。
— —

安全系数 (取值为 1
．

0 5
～

1
．

1 )
。

②浇洒水泵设计扬程
，

应按下式计算 ：

风 = d 。

(0
．

【)1日， + 0
．

O 0 1坎 + 也 )

式中 玑
— —

浇洒水泵设计扬程 (M P a ) ；

日 — —

贮水池最低水位至喷头的几何高差 (m ) ；

儿 — —

管道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 (K P a ) ；

以 — —

最不利点喷头所需压力 (M P a ) (根据产品样本确定 ) ；

d 。
— —

安全系数 (取值为 1
．

0 5
～

1
．

1 )
。

3 ) 浇洒调节水池
调节水池容积宜大于等于浇洒

一

次的用水量
。

如当地水源充沛时可减去水源补给水量 (用于重要
赛事的体育场宜不减) ，

但不宜小于 5 0 m 。。

调节水池容积按下式计算 ：

u =

勰
Ⅶ

式中 K
— —

浇洒调节水池有效调节容积 (m 。) ；

F ；
— —

浇洒面积 (m 。) ；

q 。
— —

浇洒用水量标准 [L ／ ( m 。 ·

次)] ；

n ． — —

浇洒次数 (
一

般取 1 )
。

1 2 ．

1
．

5 管材和设备
1 管材
1 ) 埋地生活给水管和浇洒管应选用耐腐蚀和能承受相应地面荷载能力的管材

，

宜选用公称压力大

于等于 1
．

0 M P a 的管道及配件或由设计确定
。

管材
一

般可采用塑料埋地给水管和有衬里的球墨铸铁给水

管 、

经可靠防腐处理 的钢管及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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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室内生活给水管和浇洒管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的管材
。 一

般可采用塑料给水管
、

塑料

和金属复合管 、

铜管
、

不锈钢管
、

经可靠防腐处理 的钢管及其配件
。

3 ) 直饮水管应选用符合食品级要求的薄壁不锈钢管
、

薄壁铜管
、

优质塑料给水管
。

系统中应采用

与管道同种材质的管件及附配件 ，

否则应采取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
。

4 ) 中水给水管应选用耐腐蚀
、

安装连接方便的管材
， 一

般可选用给水塑料管
、

复合管或其他给水

管材 ，

不得采用非镀锌钢管
。

2 设备
1 ) 饮水器应采用不锈钢

、

铜镀铬或瓷质
、

搪瓷制品
，

其表面应光滑易于清洁
。

2 ) 直饮水处理设备应采用省部级卫 生 防疫部门检测合格的产品
。

3 ) 直饮水水嘴应采用不锈钢材质
，

其产品根据操作形式分为普通 型
、

拨动型和监测型 (进 口产

品) 。

4 ) 场地浇洒升降式喷头宜采用喷洒雾化指标值为 2 o 0 0
～

30 O 0 的产品
。

5 ) 生活给水泵
、

浇洒给水泵应采用高效率
、

低噪声的节能环保型产品
。

6 ) 生活饮用水的贮水池 (箱 ) 的消毒装置宜采用成套产品
，

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

7 ) 卫生器具应符合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 J 16 4 的有关规定
。

3 管道设备防腐
、

保温详见第 2
．

6 节
。

12 ．

2 排 水

1 2 ．

2
．

1 设计参数

1 卫生 器具设置标准
1 ) 贵宾席和观众席的厕所厕位最低标准应符合表 12

．

2
．

1
—

1 和表 12
．

2
．

1
—

2 规定
。

表 1 2
．

2
．

1
—

1 贵宾厕所厕位指标 (人数／厕位 )

f 贵宾席规模 10 o 人以内 10 0
～

2 o 0 人 2 0 0
～

5 0 0 人 5 0 0 人以上

每厕位使用人数 2 O 2 5 3 0 3 5

注 ： 男女比例 1 ： l
，

男厕大小便厕位比例 l：2 。

表 1 2
．

2
．

1
—

2 观众厕所厕位指标

项目

男厕 女厕

大便器 (个／10 0 0 人 ) 小便器 (个／1o 0 0 人 ) 小便槽 ( rI1／10 0 0 人) 大便器 (个／10 0 0 人)

指标 8 20 12 30

注 ： 1 男女 比例 l ：1
，

男厕小便器和小便糟二 者取
一

。

2 当体育场馆还可作非体育比赛时
，

最低厕位数标准可参照相关标准
。

2 ) 每
一

个卫 生器具使用人数参见表 l2
．

2
．

1
—

3 选用
。

表 12
．

2
．

1
—

3 每
一

个卫 生器具使用人数
、 、

＼ 器具名称
＼ ＼ ＼ ＼

、

使用对象 、 、 ＼

大便器
小便器 洗脸盆 淋浴器

男 女

运动员

观众

30

12 5

2 0

34

3 0

5 0

每 6 个厕位

(大小便器) 设 1 个

l0 ～

l5
一

注 ： 1 男女 比例按要求确定
，

一

般为 1 ： 1 。

运 动员人数按最多人数计算
。

2 0 ．

6 m 长小便槽可折算成 1 个小便器
。

3 每个卫生间至少设 1 个洗脸盆和 1 个污水池
。

4 运动 员休息室厕所的厕位不少于 2 个
，

淋浴器不少于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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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游泳场馆淋浴器设置应满足 比赛时和平时的综合利用
，

其数 目不应小于表 12
．

2
．

1
—

4 的规定
。

表 1 2
．

2
．

1
—

4 游泳场馆淋浴器数目

使用人数 性别 淋浴器数 目

l()0 人以下

男 1 个／20 人

女 1 个／15 人

l0 0 ～

30 0 人

男 1 个／2 5 人

女 1 个／2 O 人

3【)(】人以 }：
男 1 个／3 0 人

女 1 个／2 5 人

4 ) 兴奋剂检查用 的男
、

女卫 生 间至少应各设
一

个坐便器 ； 医务室应设洗手盆
。

2 场地排水设计参数
1 ) 体育场雨水设计重现期按表 12

．

2
．

1
—

5 选用
。

表 1 2
．

2
．

1
—

5 体育场雨水设计 的重现期

2 ) 体育场的雨水径流系数按表 12
．

2
．

1
—

6 选用
。

表 1 2
．

2
．

1
—

6 体育场的雨水径流 系数

3 ) 体育场的地面坡度按表 12
．

2
．

1
—

7 选用
。

表 1 2
．

2
．

1
—

7 体育场的地面坡度

比赛场地
坡度

横向 纵向

足球场 草皮铺面
土地面

≤ 5／10 0 O

≤4／10 O 0

≤5／1O 0 0

≤4／l0 0 0

跑 道
塑胶 、

煤碴

跳远 、

三 级跳远助跑道

≤ 1／10 0 ≤ 1／10 0 0

⋯ 径跳跃 跳高扇形
区

撑杆跳高
≤ l／10 0

≤4／10 0 0

≤ 1／10 0 0

田径投掷

铅球落地区

铁饼落地区

链球

标枪助跑道

≤ 1／10 0 ≤ 1／10 0 0

注 ： 设计中应以体育工 艺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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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2
．

2 系统设计要点
1 生活排水系统
1 ) 排水系统可分为分流制和合流制两种

。

采用何种方式
，

应根据污废水性质
、

污染情况
，

结合室
外排水系统体制 、

综合利用及水处理要求等确定
。

具体划分参照第 4
．

1 节和第 4
．

2 节
。

2 ) 卫生间的小便器应采用感应式或延时 自闭式冲洗阀
，

大便器应采用节水型冲洗水箱或延时自闭

式冲洗阀。

3 ) 观众厕所间坐便器与蹲便器的比例
一

般为 1 ： 1
。

坐便器宜选用加长型坐式大便器
。

4 ) 小便槽应设置 自动冲洗水箱定时冲洗
，

自动冲洗水箱容量按表 l2
．

2
．

2
—

1 选用
。

表 1 2
．

2
．

2
—

1 小便槽 自动冲洗水箱容量

小便槽长度 (m ) ≤ 4 ≤ 6 ≤ 10

水箱容量 (L ) 15 2 O 30

5 ) 观众厕所 问内设置成组小便器或小便槽时
，

自动冲洗水箱定时冲洗问隔时间采用 10
～

3 0 分钟
。

同 一

厕所间内的小便器分组冲洗时
，

每组小便器的数量应
一

致
，

但每组最多不得超过 5 个
。

6 ) 管道布置敷设应符合现行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5 中有关的要求
，

相应的技术措

施参见第 4
．

6 节
。

7 ) 生活排水管道均应设置伸顶通气管
。

通气管设置条件
、

连接方法和管径应符合现行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5 的规定
。

其设置的相关技术措施参见第 4
．

8
、

4
．

9
、

4
．

10 节
。

8 ) 体育场馆具有阶段性使用的特征
，

赛时和赛后的排水量相差较大
。

排水系统应按赛时高峰流量

设计 ，

按赛后流量校核
，

赛后排水横干管内的流速不小于 0
．

6 m ／s 的 白净流速
。

2 体育场地排水系统
1 ) 排水流域划分 。

比赛场地沿跑道 内侧和全场外侧各设
一

道环形排水明沟
，

把整个体育场地划分

成三 个排水区域
。

一

区排除看台及跑道外侧雨水
，

主要采取地面径流方式将地面水排入外侧明沟
。 二 区

排 除径赛跑道及南北两端半圆田赛场地雨水
，

当跑道为塑胶跑道时采用径流排水方式
，

将地面水排入跑

道 内侧排水明沟
，

当跑道为炉碴跑道时采用排渗结合方式排人 内侧明沟
。

三 区是跑道内侧和田赛场地以

内区域
，

包括足球场及其缓冲地带
，

一

般采取排渗结合方式
。

排水区域划分见图 12
．

2
．

2
一

l 。

2 ) 地面径流排水方式

图 1 2
．

2
．

2
—

1 排水区域划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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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径流排水用于看台
、 一

区
、

塑胶跑道排水
。

对于排水要求不高的足球场
、

小型比赛场地
、

训练场

也可用此法 。

②径流区域地面必须平整
，

坡度均匀
。

比赛场地坡度见表 l2
．

2
．

1
—

7 ，

其他地面做 0
．

5 ％
～

1％ 的坡

度径流向排水沟 。

③环形排水沟宽度
一

般为 0
．

4
～

0
．

6 m ，

沟内纵坡
一

般为 2 ‰
～

3‰ 。

外侧明沟应做格栅盖板
，

内侧

明沟面应设进水 口 。

明沟做法见图 12
．

2
．

2
—

2 。

草 j安足球场 牵胶贴面 道牙 塑胶跑道

图 12 ．

2
．

2
—

2 排水沟示意图
3 ) 排渗结合方式
①排渗结合排水方式用于足球场草坪排水 ，

炉碴跑道也可用此法
。

②足球场地
一

般采用 5 ％。的鱼背式坡度坡向内侧环形排水沟
，

盲沟排水管的坡度应与球场坡度
一

致 。

常规盲沟布置见图 l2
．

2
．

2
—

3 (a 、

b
、 c )

。

③足球场草坪下应设渗水层
，

其滤料应整洁
，

层次分明
。

滤料种类
、

粒径配比
、

滤层厚度均与场地

草皮种类有关 ，
一

般由草皮供货商提供
。

足球场渗水层常见分布做法见图 12
．

2
．

2
—

4 。

雨水排 出管

＼ ＼ ＼
＼ ＼ ＼ ＼

＼ 彭心 ＼
＼

弋笋 ＼ ＼
、

＼ ＼ 厂

》 > >(>
’ ／ ／ 火
／ 炙?> ／ ／

／ ≈渺 ／
／ ／ ／ ／

／ ／ ／

＼ ＼ ＼ ＼ ＼

＼ ＼ ＼ ＼ ＼
＼ ＼

并
／／

／ ／ ／ ／ ／

／ 彳 ／ ／

排水睛沟 L 直沟排水管

( a )

＼ ＼／ ／

＼ ＼ ／ ／＼ ＼／ ／

＼ ＼ ／ ／＼
＼＼夕 ／

／／弋一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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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

( b )

排出管

( c )
图 1 2

．

2
．

2
—

3 盲沟管道布置方式

图 1 2
．

2
．

2
—

4 草皮足球场的渗水层和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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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盲沟优先采用有滤管盲沟 ，

也可采用无滤管盲沟
。

盲沟
一

般做法见图 12
．

2
．

2
—

5
。

有滤管盲沟 (草皮场地 )
l 一

填土； 2
一

粗沙 ； 3
一

矿渣或石子 ；

4 一

卵石或矿渣 ； 5
一

滤管

冒 酉
蹈 匦习

有滤管盲沟 (土场地 )
l 一

土 (或 场地铺装面层) ： 2
一

粗沙
、

碎砖 (或炉渣) ； 3
一

卵石 ； 4
一

滤管

图 1 2
．

2
．

2
—

5 盲沟

无滤管盲沟
l 一

场地铺装地面 ； 2
一

碎砖 ；

3 一

豆石
、

卵石

⑤盲沟排水滤管管径为 D M 0 0
～

D N 15 0
，

其间距为 5
～

10 m 。

排水滤管的外壁宜包扎粗织尼龙 网布
一

道 ，

以防止细微泥砂进入 内侧环沟
。

4 ) 强制快速排水方式
①强制快速排水方式是通过真空泵对草坪级配层以下的排水盲管施以负压 ，

加大雨后场地土壤里水
分下渗的水力坡降 ，

从而加快场地的排渗速度
。

适用于举办奥运会
、

亚运会及世界级比赛场地
。

②系统由真空泵
、

气水分离器
、

场地盲管和电动阀门组成
。

具有强制抽吸排水和 自流排水的双重功

能 。

适逢大雨需及时排除场地积水时
，

关闭自流排水阀门
，

启动真空泵
，

实现负压强制排水
。

在小雨量

或无特殊比赛要求的情况下 ，

场地渗水将通过盲管的坡度 自流排水
。

③场地排水管道采用两 级设 置 。
一

级管 由 D N 8 O 的透水 管
，

外缠 5 0 g／m 。 无纺布
一

层 ； 二 级管

采用 D N 2 O (】承压塑料管
，

与真空泵相连
。

一

级管埋深 0
．

4 5
～

0
．

6 m ， 二 级管埋深 0
．

6
—

0
．

9 5 m ，

管
间距 2

～

5 m 。

管道均需设有 2 ％。 一

5 ‰ 的披 度
，

以满 足 自流排 水要求
。

强 制 排 水 管 道 布 置 见 图

1 2 ．

2
．

2
—

6
。

：
级 管

接 至真空泵

至蓄水池

1 2 ．

2
．

2
—

6 强制排水管道布置示意图
④真空泵应设于机房内 ，

真空泵经气水分离器后与场地排水盲管相连
。

真空泵的负压真空度宜控制

在 0
～

0
．

0 l M P a 。

⑤系统控制 ： 草坪积水达 3 0 m m 厚时
，

关闭自流管路电动阀
，

打开强制排水管路电动阀
，

同时启动
真空泵 ，

对场地进行负压强制快速排水
。

草坪积水降至草坪下 1o 0 m m 时
，

开启管网起点的电动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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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网进行补气
，

起到疏松土层
，

防止板结的作用
。

真空泵与各路阀门的控制关系见图 12
．

2
．

2
—

7 和表

12 ．

2
．

2
—

2 。

1 2 ．

2
．

2
—

7 真空泵与各路阀门的控制示意图
表 1 2

．

2
．

2
—

2 真空泵和电动阀工 作状态

排水

① 阀 ②阀 ③阀 真空泵 作用

草坪积水达 3O m m 厚 关 关 开 开 强制排水

积水降至草坪下 lo 0 m m 开 关 开 开 向土层和肓管补气
，

疏松土层

积水降至草坪下 5 0 0 m m 开 开 关 关 自流排水

⑥强制快速排水系统
一

般都由专业公司设计施工
。

5 ) 田赛场地排水
①跳远及三 级跳远的沙坑排水采用地下渗流

。

做法见图 l2
．

2
．

2
—

8 。

跳远沙坑及起跳板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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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 沙坑纵剖面图

内置。 1o 0 P V C渗水管

Ⅱ 一

Ⅱ起跳板坑剖面图
图 1 2

．

2
．

2
—

8 沙坑及起跳板排水管及沙坑渗水层示意图
②障碍跑水池排水做法见图 12

．

2
．

2
—

9 。

③撑杆跳高插斗排水口应避开运动员撑杆位置
，

宜做侧向排水
。

场地排水做法见图 12
．

2
．

2
—

10 。

预埋。 1o o排水管

lg 5 0进水管
可移动栏架 (成品 )

障碍跑跳跃水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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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球 、

铁饼
、

链球场地平面

投掷圈外地面线

投掷台平面 I
—

I 投掷台剖面
图 1 2

．

2
．

2
—

1 1 铅球
、

铁饼
、

链球场地排水示意图
6 ) 附属构筑物
①进水 口 ：

一

般设在内侧环形排水沟盖板上
，

采用 2 0 m m 宽的环形缝
，

见图 12
．

2
．

2
—

12 。

当场地设
有跑道牙时 ，

在牙上每隔 l0 m 设过水孔或格栅孔
。

②雨水 口 ： 对于排水要求不高的足球场
、

训练场
，

地面径流基本上采用雨水 口截流
。

内圈雨水 口
一

般布置在跑道内侧和足球场边之间
，

足球场守门栏两侧应设置
，

数量应通过计算确定
。

雨水 口 间距
一

般

为 l5
～

2 0 m 。

雨水口铸铁盖上应铺塑胶垫
，

垫面应与附近地面平
。

③暗井 ： 当内圈采用雨水管道排水时
，

盲沟与盲沟
、

盲沟与管道
、

泄水管与管道交接处均需设 暗

井 ，

暗井不考虑工 作室
。

盲沟接人管道的交角应大于等于 9 0 。 ，

否侧应有落差
。

④检查井 ： 考虑养护
、

维修及观察的需要
，

在不影响比赛前提下
，

场地内允许设置个别的检查井
。

井盖上需铺与附近地面齐平的塑胶垫
，

保持场区美观
。

⑤沉泥井 ： 管道最后
一

个井应设计为沉泥井
，

井底比管底低 0
．

5 m ，

便于清掏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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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

3 0『『IfIl厚水泥砂浆

I —

I 剖面图
图 1 2

．

2
．

2
—

1 2 预制钢筋混凝土盖板进水口示意图
3 其他比赛场地排水
1 ) 室外网球场

。

①室外网球场
一

般采用径流排水方式
， 三 合土类及全天候 (透水 ) 型场地也可采用排渗结合排水

方式 。

②
一

般沿档网设置排水沟
，

沟大小应根据当地降雨量及网球场的块数决定
，

沟上应有雨水箅
。

③场地应有 2 ％。 ～

5 ‰ 的地面倾斜度
，

斜度应坡向明沟
。

④不 同类型场地排水沟断面
、

平面布置见图 l2
．

2
。

2
—

13
～

图 12
．

2
．

2
—

16 。

雨 7 K

图 1 2
．

2
．

2
—

1 3 三合土类场地排水断面示意图
雨 水

图 1 2
．

2
．

2
—

1 4 全天候 (非渗水 ) 场地排水断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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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水

l至 堕

图 1 2
．

2
．

2
—

1 5 全天候 (渗水) 场地排水断面示意图

图 1 2
．

2
．

2
—

1 6 室外网球场平面及场地构造示意图

⑤当场地采用排渗结合排水方式时 ，

盲沟做法参见足球场盲沟
。

2 ) 自行车赛道
一

般在内侧设排水暗沟排水
，

做法见图 12
．

2
．

2
—

17 。

3 ) 人造冰场
人造冰场排水主要考虑化冰时排水 ，

在冰场两侧应设倒冰 口和排水沟
，

倒冰 口 内应设有喷水 口 。

倒

冰口
、

排水沟做法见图 12
．

2
．

2
一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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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

2
．

2
—

1 7 自行车赛道排水断面示意图

端线界墙处剖面 边线界墙处剖面

倒冰口平面 倒冰口示意图

图 1 2
．

2
．

2
—

1 8 界墙与倒冰口
，

排水沟示意图
1 —

3 O
～

4 O m m 厚冰层 ； 2
—

2 O r¨m 厚钢丝网水磨石 ； 3
—

13 O m m 厚防冻混凝土 ； 4
一

冷冻排管 ；

5 —

5 O m m 厚矿渣棉保温 ； 6
一

基础防冻加温管 ； 7
—

5 O m m 厚绝缘层 ； 8
一

挡水橡皮条 ； 9
一

架空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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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面
、

看台雨篷雨水排水系统

1 ) 屋面 、

看台雨篷雨水应通过独立 的排水管系排至室外雨水管
。

在缺水地区
，

宜根据降雨情况采

取雨水收集回用的措施 。

2 ) 对于汇水面积大
、

结构跨度大或屋面结构形式特殊 (如膜结构) 的大型场馆屋面雨水系统
，

宜

采用满管压力流排水系统 。

3 )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设置雨水斗
，

重力流排水系统应采用重力流排水型雨水斗
，

满管压力流排

水系统应采用压力流排水型雨水斗 。

4 )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设置溢流设施
，

可采用溢流管道
、

溢流 口等方式
。

5 ) 雨水管布置
，

应将雨水以最短距离排至室外
。

6 ) 埋地管道起始检查井的起始管段管径不得小于 2 o 0 m m 。

7 ) 立管在地面以上 1 m 处及长度大于 15 m 的悬 吊管
、

埋 地管应设 置检查 口 或清扫 口
，

检查 (清

扫) 口 间距不得大于 2 0 m ，

设置位置应便于清通
。

8 ) 当采用重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管系时
，

悬 吊管应按非满流设计
，

其充满度不宜大于 0
．

8 ，

管内流
速不宜小于 0

．

7 5 n l／s 。

埋地管按满流设计
，

管内流速不宜小于 0
．

7 5 n 1／s 。

9 ) 当采用满管压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管系时
，

其排水管道应符合现行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l5 中的有关规定

。

1 0 ) 连接满管压力流屋面雨水排水出户管的检查井
，

宜采用密闭承压井
，

如钢筋混凝土井
。

1 1 ) 雨量及管道水力计算
、

雨水斗选择和布置
、

管道敷设和连接详见第 5 章
。

5 雨水利用
1 ) 年均降雨量大于 4 0 0 m m 的地 区

，

宜收集场馆屋面和看台雨篷的雨水
，

用于场地浇洒等
。

2 ) 当场地
、

跑道
、

绿化
、

道路浇洒等用水采用屋面和看台雨篷的雨水作为水源时
，

水质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 B ／T 18 9 2 0 的要求
3 ) 收集的雨水应进行处理后利用 ，

处理工 艺流程应根据收集雨水的水质和浇洒水质要求等 因素
，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相关技术措施详见第 5 章
。

4 ) 雨水收集利用规模
，

应满足体育场馆建设用地 内排雨水量不大于建设前的水平或规定的值
，

一

般设计重现期不小于 1 年
，

可按 2 年确定
。

雨水弃流池
、

雨水贮存池等规模计算详见第 5 章
。

5 ) 雨水利用的加压设备
、

贮存装置
、

输送管道
、

用水器具等均应采用明显的标志标识
。

其管道不

得与饮用水管道相连接 ，

应采取严格的防止误饮
、

误用的措施
。

1 2 ．

2
．

3 设计计算
1 生活排水计算
1 ) 体育场馆生活排水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与其生活给水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相同 ，

应按表 12
．

1
．

1
—

1

确定 。

2 ) 生活排水设计秒流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q 。 =

∑g 。 n 。

6 ( 12
．

2
．

3
—

1 )

式中 g 。
— —

计算管段排水设计秒流量 (L／s ) ；

g 。
— —

同类型的
一

个卫 生器具排水流量 (【／s ) ；

n 。
— —

同类型卫 生器具数 ；

6 — —

卫 生器具同时排水百分数
，

按表 2
．

4
．

10
—

1 采用
。

冲洗水箱大便器的同时排水百分数应按
12 ％ 计算

。

注 ： 当计算排水流量小于
一

个大便器排水流量时
，

应按
一

个大便器的排水流量计算
。

3 ) 生活排水管道水力计算详见第 4
．

4 节
。

2 场地排水计算
1 ) 场地径流雨水设计流量

，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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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

烯
式中 g i

— —

场地径流雨水设计流量 (L ／s ) ；

沙 — —

场地径流系数
，

按表 12
．

2
．

1
—

6 选用 ；

g — —

设计降雨强度 [ I／ ( s ·

10 0 m 。) ]
，

设计重现期按表 12
．

2
．

1
—

5 选用
，

时不大干 10 m in ；

F — —

场地汇水面积 ( m 。)
。

2 ) 足球场草坪渗流雨水设计流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d 。

矿 】

q s 。

__i百

式中 q 。
— —

草坪渗流雨水设计流量 (L ／s ) ；

仅 。
— —

草坪渗流系数
，

取 O
．

7 5 ；

F 。
— —

草坪面积 (m 。)
。

3 ) 盲沟排水管排水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g 。 ， ：

K
。g 。

式中 g 。 ，
— —

盲沟排水管排水量 (L／s ) ；

K 。
— —

考虑草坪垫层下面土壤渗水影响的系数
，

混凝土垫层取 1
．

0 ，

O ．

8
～

0
．

9 。

4 ) 盲沟排水管的数量
，

应按下式计算 ：

^，：

纽
q m

式中 Ⅳ
— —

盲沟排水管根数 ；

g 。
— —

每根盲沟排水管排水负荷 (I／ s )
，

按式 (12
．

2
．

3
—

6 ) 计算
。

5 ) 盲沟排水管水力计算 ：

①盲沟排水管的排水负荷采用非满管重力流计算方式
，

计算公式为 ：

q 。 ：

胡

∥ = __l_
一

尺。。。∥。

重要场地的降雨历

(12 ．

2
．

3
—

4 )

土及其他渗水材料垫层取

(12 ．

2
．

3
—

6 )

(12 ．

2
．

3
—

7 )

式 中 q 。
— —

盲沟排水管的排水负荷 (m ’／s ) ；

∥ — —

排水流速 (m ／s ) ；

A — —

水流断面 (m 。) ；

R — —

水力半径 (m ) ；

， — —

盲沟排水管的坡度 ；

n — —

粗糙系数
，

铸铁管为 0
．

0 13 ； 塑料管为 0
．

0 O 9 ； 钢管为 0
．

0 12 ； 混凝土管
、

钢筋混凝土管
为 0

．

0 13
～

0
．

0 14 。

②盲沟排水管的坡度与足球场的坡度
一

致
， 一

般为 0
．

0 0 5 。

③盲沟排水管的设计充满度 (h／D ) 小于等于 0
．

6 。

④盲沟排水管公称直径不宜大于 l5 0 m m 。

⑤常用的塑料盲沟排水管的排水负荷 (q
。

) 按表 l2
．

2
．

3 选用
。

⑥如采用成品全透型软式排水管时
，

应由专业生产厂家提供具体设计数据
。

6 ) 环形排水沟水力计算 ：

①环形排水沟按明渠均匀流设计 。

②环形排水沟宽度不小于 0
．

4 m ，

不大于 0
．

6 m ，

坡度
一

般为 0
．

0 0 2
～

0
．

0 0 3
，

流速不小于 0
．

4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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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

2
．

3 塑料盲沟排水管的排水负荷 (q 。 )

坡度 (I)

充满度 (h／D ) 0
．

5 充满度 (h／D ) 0
．

6

d n l 10 d n 16 0

q 。

(L／s ) v ( rT1／s ) q 。

(T／s ) v ( H ∥ s )

0 ．

0 o4

0 ．

0 0 4 5

0 ．

0 0 5

2 ．

5 9

2 ．

7 5

2 ．

9 0

O ．

6 1

0 ．

6 5

0 ．

6 9

9 ．

6 8

l0 ．

2 7

10 ．

82

0 ．

8 5

0 ．

9 0

0 ．

9 5

1 2
．

2
．

4 管材和设备
1 室内排水管应采用建筑塑料排水管及管配件

，

或采用柔性接口机制排水铸铁管及管配件
。

2 屋面雨水排水管宜采用承压塑料管
、

钢塑复合管或金属管
。

用于满管压力流排水 的塑料管
，

其
管材抗环变形外压力应大于 0

．

15 M P a 。

3 室外排水管宜采用埋地塑料排水管
、

混凝土管或钢筋混凝土管
。

室外生活排水检查井应优先采

用塑料排水检查井 。

4 雨水利用管道应选用耐腐蚀
、

安装连接方便的管材
， 一

般可选用给水塑料管
、

复合管或其他给

水管材 ，

不得采用非镀锌钢管
。

5 盲沟排水管宜采用塑料排水管
，

其进水孔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 进水孔应沿管道上部 1／2
～

1／3 圆周布置
。 d n 1 10 管的开孑L面积大于等于 10 0 c m 。／m ，

d n 16 0 管的

开孔面积大于等于 2 0 0 c m 。／m 。

2 ) 进水孔为圆孔时
，

其孔径
一

般为 2 0
～

3 0 m m 。

呈梅花状布置
，

孔净距宜为孔径的 2
～

2
．

5 倍
。

3 ) 进水孔为条孔时
，

其宽度
一

般为 2 0 m m ，

长为宽的 3
～

5 倍
，

条孔间纵向间距 为 10 0
～

2 o 0 m m ，

环向间距为 2 0 m m 。

6 内侧环形排水沟上 的进水 口宜采用成品铸钢
、

玻璃钢或预制混凝土板
，

其表面应贴与周围地面

颜色相同的塑胶 。

7 环形排水沟
一

般采用钢筋混凝土 现捣或砖砌
，

内壁用防水砂浆抹面
。

12 ．

3 热 水

1 2 ．

3
．

1 设计计算
1 淋浴器设置标准 ： 体育场 (馆) 淋浴器设置数量参见表 12

．

2
．

1
—

3 和表 12
．

2
．

1
—

4 选用
。

2 设计小时耗热量计算方式如下 ：

Q h =

∑q h (￡。
一

f1) p ，n 0 6 C

式中 Q 。
— —

设计小时耗热量 (k J／h ) ；

q 。
— —

卫 生器具的热水小时用水定额 (【／h ) ；

c — —

水的比热
， c = 4

．

18 7 [k J／ (kg
·

qC )] ；

≠， — —

热水温度 (℃ ) ；

f．
— —

冷水温度 (℃ ) ；

JD 。
— —

热水密度 (k∥L ) ；

‰ — —

同类型卫 生器具数 ；

6 — —

卫 生器具同时使用百分数
。

体育场 (馆) 的耗热量 一

般按淋浴器和洗脸盆的设置数量 1o 0 ％ 计算
，

场 (馆) 的耗热量应根据建筑功能进行复核 。

1 2 。

3
．

2 系统设计要点

非赛事时有经营功能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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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水范围
1 ) 运动员

、

裁判员和部分工 作人员的淋浴
。

2 ) 非竞赛期问其他需用热水的房问及部位
。

2 热源
1 ) 热源可根据当地供热情况选择

。

如当地城市能保证全年热网供应
，

则尽可能利用热网的蒸汽或

高温热水 。

2 ) 体育场 (馆 ) 内自建燃油
、

燃气锅炉或热水机组
。

3 ) 小型体育场 (馆 ) 也可采用电或太阳能
。

当环境条件
、

用水条件
、

场地条件等基础资料均能满
足要求时 ，

优先考虑采用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
，

当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时
，

应考虑非赛事季节的防晒措

施 。

4 ) 具有可再生低温能源的地区可采用热泵热水供应系统
。

3 系统选择
1 ) 中型 以上综合体育场的运动员

、

裁判员的卫 生 问宜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定时供应
。

2 ) 小型体育场可采用分散的局部加热系统
。

3 ) 系统设计应满足赛时和平时使用要求
，

设备管道按最不利工 况设计
。

4 加热设备的选择
加热设备应根据使用特点 、

水质情况
、

加热方式
、

耗热量
、

热源
、

维护管理等因素确定
。 一

般可选
用节能 、

传热效果好的容积式
、

半容积式
、

半即热式
、

快速式水加热器等
。

当选用容积式水加热器时
，

设计小时供热量按现行规范计算 ，

贮热量不小于 4 5 m in 设计小时耗热量
。

加热器 的出 口 最高水温在
6 0 ℃ ，

配水点最低水温为 5 0 ℃ 。

加热设备的选择应能满足有赛事时和非赛事时需求
。

5 管道布置和敷设
管道布置可根据冷水供水系统选择相应的热水管道布置形式

。

如冷水采用市政管网直接供水
，

热水
可采用闭式系统 ，

管道布置为下行上给式
，

利用最高配水点放气
。

如冷水采用水池一 水泵一 水箱联合供
水系统 ，

热水可采用开式系统
，

管道布置为上行下给式
，

配水干管的最高点应设排气装置
。

热水管道敷

设 ： 浴室热水管应布置成环状
。

一

般采用机械循环
，

并应有以下措施 ：

1 ) 热水管道应根据选用的管材计算伸缩量
，

当不能 自然补偿时应设置伸缩节
。

2 ) 热水横管应有不小于 0
．

0 0 3 的坡度
，

坡向应考虑便于放水和排出管道内的气体
。

3 ) 热水管道穿墙及楼板均应加设套管
，

套管管径比设计管径大两档
，

并高出地坪 5 O m m ，

套管与

管道之间用难燃材料填实 。

4 ) 热水管应设固定支架和活动导向支架
。

6 保温
热水供水管 、

回水管
、

加热设备等均应有保温措施
，

以减少系统的热损失
。

7 饮水供应
运动员和工 作人员活动区应供应开水

，

标准为 2 L／ (人
·

d )
。

一

般采用不锈钢电开水炉 。

炉上应装设温度计和水位计
，

炉上的溢流管和放水管不得与排水管道直

接连接 。

1 2 ．

3
．

3 管材和设备
1 管材
热水管道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 ，

可选用薄壁铜管
、

薄壁不锈钢管
、

塑料热水

管 、

塑料和金属复合热水管等
。

2 保温材料
热水供水管 、

热水回水管
、

热水透气管
、

热交换器在选用保温材料时
，

应选择导热系数小
、

性能好
、

重

量轻 、

无腐蚀
、

施工 方便的材料
。

常用的保温材料有超细玻璃棉
、

膨胀珍珠岩
、

发泡橡塑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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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4 消 防

1 2 ．

4
．

1 消防用水量
1 体育馆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12

．

4
．

1 的规定
。

表 1 2
．

4
．

1 体育馆消火栓系统用水量

座位数 (个)

消火栓用水量

f I／s ) 每根竖管最小流量
( I／s )

每 支水枪最小流量

(I／ s )

同时使用水枪数量

(支)
室外 室内

12 0 0 < n ≤ 5 0 0 O f2 0 ) 15 10 5 3

5O 0 0 < n ≤ 10 0 0 0 f 30 1 20 15 5 4

n
> 1O 0 0 0 f 3 0 ) 3 0 15 5 6

注 ： 括号内数字为参考数
。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应按现行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c B 5 0 0 8 4 的有关规定确定
。

3 水喷雾灭火系统用水量应按现行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c B 5 O 2 19 的有关规定确定
。

4 泡沫灭火系统用水量应按现行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15 1
、

《高倍数
、

中倍数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19 6 的有关规定确定
。

5 消防炮灭火系统用水量应按现行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0 3 3 8
、

《自动消防炮灭

火系统技术规程》 c E c s 2 4 5 的有关规定确定
。

6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应按现行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C E C S 2 6 3 的有关规定确定

。

7 体育场 (馆) 的消防总用水量应按室内
、

室外消防用水量之和计算
。

当室内设有室内消火栓系
统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水喷雾等灭火系统
、

泡沫灭火系统
、

消防炮灭火系统或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

灭火系统时 ，

其室内消防用水量应按需要同时开启的上述 系统用水量之和计算
。

8 赛后有其他用途的体育场 (馆) 消防用水量
，

应按赛时和赛后分别计算
，

取其大值
。

1 2 ．

4
．

2 系统设计要点
1 消火栓系统
1 ) 超过 12 0 0 个座位的体育馆和体育场的室内空间应设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

消火栓宜设在门厅
、

休息厅 、

观众厅的主要入 口及靠近楼梯的明显位置
。

2 ) 赛后有其他用途的体育场 (馆 )
，

室内消火栓设置应满足平时使用要求
。

3 ) 体积大于 2 5 0 0 0 m 。 的体育馆和净空高度大于 8 m 的场所
，

水枪的充实水柱不应小于 13 m 。

其他

场所 ，

水枪的充实水柱不应小于 l0 m 。

4 ) 体育馆和体育场的室内空间应设消防软管卷盘
。

其布置应保证
一

股水 流能到达室 内地面任何部
位 ，

设置的间距不宜大于 5 0 m 。

消防软管卷盘可与室内消火栓给水管道连接
，

也可与生活给水管道连

接 。

5 ) 座位超过 10 0 0 0 个的体育场
，

在 比赛场地与看台间的防护 (交通 ) 沟内宜设室内消火栓
。

6 ) 室外消火栓应按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 B 5 0 0 16 的规定设置
。

在大型体育场的比赛场地人 口

处 ，

应设室外消火栓
，

供消防车进入 中心场地对看台和进入场地内的各种设备及车辆进行保护
。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 超过 3 0 0 0 个座位的体育馆 (游泳馆除外) 和超过 5 0 0 0 人的体育场的室内观众厅

、

贵宾室
、

器
材室 、

运动员休息室
、

办公室和走道等部位应设置闭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按中危险 I 级设计
。

2 ) 赛后有其他用途的房间
，

应按平时使用功能确定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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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需要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体育场 (馆) 中
，

室内最大净空高度大于 12 m 的场所
，

可采用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或消防炮灭火系统 。

3 室内消防给水系统宜与生活给水系统分开设置
。

4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管网应分开
。

如有困难可合用消防泵
，

但管网应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报警阀前分开 。

5 体育场 (馆) 应配置灭火器
。

灭火器配置的类型和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

设计规范》 G B 5 0 14 O 的规定
。

’

6 体育场 (馆) 的灯控室
、

声控室
、

配电室
、

发电机房
、

通讯主机房
、

电视转播机房
、

贵重设备
室等不宜用水扑救的部位 ，

可用气体
、

水喷雾
、

泡沫灭火系统
。

7 大型体育场首层环形通道可按照避难走道防火设计的规定
，

设置室内消火栓和 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 。

8 消火栓
、

自动喷水
、

水喷雾
、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
、

消防炮
、

泡沫和气体灭火系统设计应符
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

规范的规定
。

各灭火系统设计技术措施详见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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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游泳池和水止游乐池i

13 ．

1 池水特征

1 3 ．

1
．

1 原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游泳池应尽量采用城市给水管网的自来水作为游泳池的初次充水
、

重新换水和正常使用过程 中

补充水的水源 。

2 游泳池直接采用地下水 (含地热水 )
、

泉水或河水
、

水库水作为游泳池的初次充水
、

重新换水

和正常使用过程中补充水的水源 ，

而且达不到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G B 5 7 4 9 的要求时
，

应进行净化

处理以达到该标准的规定要求 。

1 3 ．

1
．

2 池水水质应根据下列规定选用 ：

1 游泳池的水质应符合 《游泳池水质标准》 C J 2 4 4
—

2 0 O 7 的规定
。

2 游泳池水水质检验项目和限值
，

应符合 《游泳池水质标准》 c J 2 4 4
—

2 0 0 7 的规定
，

详见附录 L 。

3 举办重要国际竞赛
，

如奥林匹克运动会
、

世界锦标赛
、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亚 运会等游泳竞赛

用游泳池的池水水质 ，

应符合国际游泳联合会 (F IN A ) 的相关要求
。

4 有特殊要求的游泳池
，

如温泉
、

医疗用
、

康复用及海水等游泳池的池水水质
，

应符合该类游泳

池专业工 艺设计的要求
。

1 3 ．

1
．

3 池水温度应根据下列规定选用 ：

1 室内游泳池的池水温度
，

应根据其用途和类型
，

按表 l3
．

1
．

3
—

1 选用
。

表 1 3
．

1
．

3
—

1 游泳池的池水设计温度

序号 游泳池的用途及类型 池水设计温度 (℃ ) 备注

1 竞赛类

竞赛游泳池

2 5 ～

2 7花样游泳池

水球池

跳水池 2 7
～

2 8

2 专用类

教学池

2 5 ～

2 7训练池

热身池

冷水池 ≤ 16 室内冬泳池

社团池 2 7
～

2 8

3 公共游泳池

成人池 2 7
～

2 8

儿童池 2 8
～

2 9

残疾人池 2 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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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

1
．

3
—

1

序 号 游泳池的用途及类型 池水设计温度 (℃ ) 备注

4 水上游乐池

成人戏水池 27
～

2 8

幼儿戏水池 2 9
～

3 0

造浪池

2 7 ～

2 8环流河

滑道跌落池

放松池 3 6
～

3 8 与跳水池配套

5 多用途池 2 5
～

2 8

6 多功能池 2 5
～

2 8

2 露天游泳池的池水温度
，

宜符合表 13
．

1
．

3
—

2 的规定
。

表 1 3
．

1
．

3
—

2 露天游泳池的池水设计温度

序号 类 型 池水设计温度 (℃ )

1 有加热装置 2 6
～

2 8

2 无加热装置 ≥ 2 3

1 3 ．

1
．

4 游泳池充水及补水应根据下列要求确定 ：

1 游泳池初次充满水所需要的时间应根据游泳池的使用性质
、

池子规模
、

充水量和城市给水条件

或水源条件等因素 ， 一

般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 游泳用游泳池
一

般不宜超过 4 8 h ；

2 ) 休闲用游泳池不宜超过 7 2 h ；

3 ) 水上游乐池类型较多
，

水池容积大
，

为不影响城市供水
，

可采取单个池子逐个充水的方式进行

充水 ，

充水持续时问可延长至 10 0 h 。

2 游泳池运行过程中每 日需要补充的水量
，

应根据池水的表面蒸发
、

池子排污
、

游泳者带出池外
和过滤设备反冲洗 (如用池水冲洗时) 等所损耗的水量确定 ，

当资料不完备时
，

宜按表 l3
．

1
．

4 确定

表 1 3
．

1
．

4 游泳池每 日的补充水量

序号 游泳池类型 游泳池环境 补水量 (占游泳池水容积的百分数) (％ )

1
竞赛类游泳池

专用类游泳池

室内 3
～

5

室 外 5
～

10

2
公共类游泳池
休闲类游泳池

室内 5
～

10

室 外 10
～

15

3
儿童游泳池

幼儿戏水池

室内 不小于 15

室 外 不小于 2 0

4 私人游泳池

室内 3

室 外 5

5 放松池 室内 3
～

5

注 ： 1 室内游泳池
、

休闲池
、

水上游乐池等池的新鲜水的最小补水量
，

也可按
一

个月内将全部池水更新
一

次计算
。

2 如当地卫 生 监 督部门对游泳池的新鲜水补充有规定时
，

应按当地卫 生 监督部门的规定执行
。

3 游泳池初次充水和使用过程中补充新鲜水的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通过平衡水池
、

均衡水池及补水水箱问接地向池内充水或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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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通过池壁管 口直接向游泳池充水时
，

充水管道上应采取防回流污染措施 ；

3 ) 游泳池的充水管和补水管的管道 L 应分别设置独立的水量计量仪表
。

13 ．

2 池水循环

1 3 ．

2
．

1 池水循环系统应根据下列原则选定 ：

1 游泳池的池水应采用循环净化水系统
，

以节约水资源
。

2 游泳池水的循环应保证被净化过的水能均匀到达游泳池的各个部位
，

使用过 的水能均匀
、

有序

的有效排除 ，

并回到池水净化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

3 竞赛类
、

训练教学类
、

专用类和特殊类等游泳池
，

由于水温
、

水质和循环周期要求不同
，

为了
使用 、

操作运行和管理上 的方便
，

对于不同使用要求的游泳池
，

应分别设置各 自独立的池水循环水净化

过滤系统 。

但符合本条第 4 款规定的水上游乐池
，

允许多座小型水上游乐池共用
一

套池水循环净化处理

系统
。

4 水上游乐池采用多座互 不连通的池子共用
一

套池水循环净化系统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净化后的池水应经过分水装置分别接至不同用途的游乐池 ；

2 ) 应有确保每个池子的循环水流量
、

水温的措施
。

5 功能性和水景等循环给水系统的设置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滑道润滑水和环流河 的水推流系统应采用独立的循环给水系统 ；

2
) 瀑布和喷泉宜采用独立 的循环给水系统 ；

3 )
一

般水景应根据数量
、

水量
、

水压和分布地点等 因素
，

宜组合成
一

个或若干组循环给水系统
。

6 儿童戏水池设置的水滑梯的润滑水供应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儿童戏水池补充水利用城市 自来水直接供应时
，

该供水管应设真空破坏器 ；

2
) 从池水循环水净化系统单独接出管道供水时

，

该供水管应设调节控制阀门；

3
) 润滑水供水量和供水管径由供应商产品要求确定

，

但设计应进行核算
。

1 3 ．

2
．

2 游泳负荷应根据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

1 游泳池的设计游泳负荷宜根据池水面积
、

水深
、

舒适程度
、

使用性质
、

安全卫 生
、

水净化系统

运行状况和当地条件等因素
，

按表 13
．

2
．

2
—

1 计算确定
。

表 1 3
．

2
．

2
—

1 每位游泳者最小游泳水面面积定额

游泳池水深 (m ) < 1
．

0 1
．

0
～

1
．

5 1
．

5
～

2
．

0 > 2
．

O

人 均游泳面积 (m 。／人) 2
．

0_ 2
．

5 3
．

5 4
．

0

注 ： 本表数据不适用于跳水池
。

2 水上游乐池的设计游泳负荷宜根据游乐设施的安全要求
、

活动功能及趣味性等因素
，

按表
l3 ．

2
．

2
—

2 计算确定
。

表 1 3
．

2
．

2
—

2 休闲游乐池人均最小水面面积定额

水上游乐池类 型 造浪池 环流河 休 闲池 按摩池 滑道跌落池

人均游泳面积 ( m 。／人 ) 4
．

0 4
．

0 3
．

0 2
．

5 按滑道高度
、

坡度计算确定

13 ．

2
．

3 池水循环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池水循环的水流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净化后的水与池内待净化的水
，

能有序更新
、

交换和混合 ；

2 ) 游泳池的给水 口与回水 口的布置
，

应使净化后的水在不同水深 区 内分布均匀
、

不出现短流
、

涡

流和死水区 ；

3 ) 能使游泳池的表面水得到有效溢流至溢水槽或溢流回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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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设有应对突然状况快速通畅的泄水 口 ；

5 ) 满足循环水泵 自灌式吸水 ；

6 ) 有利于环境卫 生 的保持和管道
、

附件及设备的施工 安装
、

维修管理
。

2 池水循环方式的选择应根据下列原则确定 ：

1 ) 竞赛和训练用游泳池
、

团体专用游泳池
，

应采用逆流式或混合流式的池水循环方式 ；

2 ) 公共游泳池宜采用逆流式或混合流式的池水循环方式 ；

3 ) 露天游泳池及季节性组装游泳池
，

宜采用顺流式池水循环方式 ；

4
) 水上游乐池宜采用混合流式或顺流式的池水循环方式

。

3 混合流式池水循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从池表面溢流的回水量不得小于游泳池循环水量的 6 0 ％ ；

2 ) 从池底 回水 口 回流的回水管上应设置流量控制装置
。

4 池水循环宜按 2 4 h 连续循环进行设计
。

5 造浪池的池水循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采用逆流式池水循环方式 ；

2 ) 池子浅水端应设带格栅宜填有砂石的排水回水沟 ； 水面低于池岸的水域应在池岸设置撇沫器 ；

3 ) 造浪机房与制浪水池间应采取防止池水回流淹没机房的措施
。

6 滑道跌落池的池水循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滑道跌落池宜采用高沿游泳池
，

池水宜采用顺流式池水循环方式 ；

2 ) 滑道润滑水水源采用滑道跌落池池水 ；

3 ) 滑道润滑水量和滑道跌落水池的规格尺寸
、

水深
、

容积应由水上娱乐设施专业公司提供
。

7 环流河 的池水循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环流河应采用高沿游泳池
，

池水采用顺流式池水循环方式 ；

2 ) 环流河的水流速度应不大于 1
．

0 n 1／s ；

3
) 环流河应根据河流形状设置若干座推流水泵站 ；

4 ) 推流水泵在河道底吸水 口 的流速不得 大于 0
．

5 m ／s ，

在河道侧壁 的水泵 出水 口 流速宜大于
3 ．

0 IIl／s ：

5 ) 吸水 口和出水 口应设格栅
。

出水 口位置应远离上
、

下河道的扶梯 ；

6 ) 推流水泵宜设在河道侧壁的地下
，

且泵房应设配电
、

照明
、

通风和排水设施
。

8 放松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池体应采用高沿水池
。

水源可采用跳水池经净化处理后 的池水 ；

2 ) 放松池的功能循环水系统应为独立的系统
，

并宜采用气
一

水分流循环系统 ；

3 ) 供水系统应采用环状管道
，

且水流速度不得大于 3
．

0 rn／s ； 回水管道水流速度不得大于 1
．

8 rn／s ；

4 ) 供气管道应高于池 内水表面 0
．

4 5 m ，

且送人池 内的空气应清洁
、

卫生
、

无二 次污染
。

1 3 ．

2
．

4 循环周期应根据下列规定选用 ：

1 游泳池池水净化循环周期应根据泳池类型
、

用途
、

游泳负荷
、

池水容积
、

消毒剂种类
、

池水净

化设备效率及运行时间等因素 ，

按表 13
．

2
．

4 的规定采用
。

2 多用途游泳池和多功能游泳池宜按最小水深确定池水循环周期
。

3 同
一

游泳池有两种使用水深时
，

其深水区与浅水区应分别按表 13
．

2
．

4 中相应水深规定的循环周

期分别计算其循环次数 。

1 3 ．

2
．

5 循环流量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游泳池池水净化循环系统的循环水流量
，

应按式 (13
．

2
．

5 ) 计算 ：

旷
旦尹 (13

．

2
．

5 )
g 。 。

— 。 —

；_ L J j
·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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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
— —

游泳池的循环水流量 (m 。／h ) ；

K
— —

游泳池的池水容积 (m 。) ；

“，
— —

游泳池管道和设备的水容积附加系数
， “ ， = 1

．

0 5
～

1
．

10 ；

咒
— —

游泳池的池水循环周期 (h )
，

按表 l3
．

2
．

4 的规定选用
。

表 1 3
．

2
．

4 游泳池的循环周期

序

号 游泳池分类

池水深度

(m )

循环次数

(次／d )

循环周期

fh 1

l 竞赛类

竞赛游泳池 2
．

0 6
～

4
．

5 4
～

5

花 样游泳池 3
．

0 4
～

3 6
～

8

水球池 1
．

8
～

2
．

0 6
～

4 4
～

6

跳 水池 5
．

5
～

6
．

0 3
～

2
．

4 8
～

1O

2 专用类

教学池
1 ．

4
～

2
．

0

6 ～

4 4
～

6

训I练池

热身池
1 ．

3 5
～

1
．

6
残疾人池

冷水池 1
．

8
～

2
．

0 6
～

4
．

5 4
～

6

3 公共游泳池

社团池 l
，

35
～

1
．

6 6
～

4 4
～

6

成 人游泳池
1 ．

35
～

2
．

0 6
～

4
．

5 4
～

6
大 学校池

成人初学池
1 ．

2
～

1
．

6 6
～

4 4
～

6
中学校池

儿童池 0
．

6
～

1
．

0 2 4
～

l2 】
～

2

4 水上游乐池

成人戏水池 1
．

O
～

1
．

2 6 4

幼儿戏水池 0
．

3
～

0
．

4 > 2 4 < 1

造浪池 2
．

0
～

0 12 2

环 流河 0
．

9
～

1
．

0 12
～

6 2
～

4

滑道跌落池 1
．

0 4 6

放松池 0
．

9
～

1
．

0 80
～

4 8 0
．

3
～

0
．

5

5 多用途池 2
．

0
～

3
．

0 6
～

4
．

5 4
～

5

6 多功能池 2
．

0
～

3
．

0 6
～

4
．

5 4
～

5

7 私人游泳池 1
．

2
～

1
．

4 4
～

3 6
～

8

注 ： 1 池水的循环次数可按每 日设 备运行 时 间与循环周期的比值确定
。

2 社团池是指俱乐部
、

会所
、

酒店
、

企业
、

机关单位等特定使用人群使用的游泳池
。

2 滑道设有滑水延伸水道而不设滑道跌落池的延伸水道的水净化系统的循环水流量按每条滑道不

小于 3 0 m 。／h 计算确定
。

3 滑道润滑水流量
，

应根据滑道型式和数量
，

由滑道专业设计公司提供
。

4 水上游乐池内设置的水景 (瀑布
、

涌泉
、

水帘
、

喷泉等) 所需要的功能循环给水流量
，

应按设
置数量和产品参数计算确定 。

1 3 ．

2
。

6 循环水泵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3 9 D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0 0 9 年版)

1 游泳池池水循环净化系统循环水泵的选择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水泵的总额定流量不得小于第 13
．

2
．

5 条计算出的保证游泳池循环周期的流量 ；

2 ) 水泵的扬程不得小于送水几何高度和循环系统设备
、

管道阻力及流出水头之和 ；

3 ) 水泵应为耐腐蚀
、

低噪声
、

节能
、

低转数离心水泵 ；

4 ) 不同用途游泳池的循环水泵应分别设置 ；

5 ) 水泵扬程宜以计算扬程乘以 1
．

10 后的值作为选泵扬程 ；

6 ) 如为石英砂过滤设备时宜设备用水泵
。

水景系统可不设备用泵
，

硅藻土过滤系统不设备用泵
。

2 过滤器反冲洗水泵
，

宜采用循环水泵的工 作水泵与备用水泵并联工 作设计
，

并按反冲洗所需的

流量和扬程校核 、

调整循环水泵的工况参数
。

3 水景类功能循环给水系统 的循环水泵
，

宜按不少于 2 台水泵并联运行设计
，

可不设置备用水泵
。

4 滑道润滑水循环水泵必须设置备用水泵
，

并确保备用水泵及时投入正常运行
。

5 循环水泵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设计成 自灌式
，

且每台水泵宜设独立 的吸水管 ；

2 ) 宜靠近平衡水池
、

均衡水池或游泳池回水 口处 ； 功能性循环水泵应靠近功能用水点 ；

3 ) 水泵吸水管内的水流速度宜采用 1
．

0
～

1
．

2 rn／s ； 水泵出水管内的水流速度宜采用 1
．

5
～

2
．

0 H ∥s ，

但不得大于 2
．

5 Ⅱ∥ s ；

4 ) 每台水泵的吸水管上应装设可曲挠橡胶接头
、

阀门
、

毛发聚集器和压力真空表 ； 其出水管上应

装设可曲挠橡胶接头 、

止回阀
、

阀门和压力表 ；

5 ) 水泵泵组和管道
，

应设置减振和降低噪声的措施
。

1 3 ．

2
．

7 循环管道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循环管道内的水流速度
，

宜按下列规定选定 ：

1 ) 循环给水管道 内的水流速度不宜超过 2
．

0 m ／s ；

2 ) 循环回水管道内的水流速度宜采用 0
．

7
～

1
．

0 m ／s 。

2 循环水管的敷设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循环水干管应尽量沿游泳池周边设置管廊或管沟进行敷设 ；

2 ) 循环水干管如沿游泳池周边埋设时
，

应采取管道不被各种荷载重压和防止不均匀沉降损坏的措

施 。

如为金属管道时
，

还应采取 防腐措施 ；

3 ) 管廊或管沟应留有人孔
、

吊装孔
、

排水装置
、

通风换气装置及维修照明措施
。

3 池底给水 口配水 管敷设在池底板下面时
，

池底板与建筑地面间应有保证管道安装
、

检修的空
间 ； 如配水管埋设在池底板垫层内或管槽内时

，

应有保证管道不被损坏和不被移位的保护措施
。

4 逆流式池水循环系统的池岸溢流回水槽的回水 口接管
，

宜采用等行程或溢流回水槽设集水坑分

路设回水管分别接人均衡水池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 回水 口数量和回水管径应经计算确定
，

并需满足循环回水量 的要求 ；

2 ) 回水管应有不小于 0
．

0 0 5 坡度坡向均衡水池 ；

3 ) 回水管管底应高出均衡水池最高水位 3 0 0 m m 以上
。

5 循环水管道材质的选用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采用 A B S
、

c P V C
、

P V c U 等给水塑料管 ；

2 ) 有特殊要求时
，

可选用铜管或不锈钢管 ；

3 ) 管道公称压力不宜小于 1
．

O M P a
。

1 3 ．

2
．

8 平衡水池和均衡水池
1 在下列情况下

，

宜设置平衡水池
，

其特点是游泳池水面与平衡池水面相平
。

1 ) 顺流式和混合式的池水循环系统中
，

循环水泵从池底直接吸水
，

吸水管过长影响水泵吸水高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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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多个相同水面高程的游乐池共用
一

组循环水泵
，

致使循环水泵无条件设计成 自灌式时
。

2 平衡水池的有效容积不得小于过滤器反冲洗用水量与循环水系统 5 m in 循环水量的和
，

其构造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 水池的最高水面与游泳池的水表面保持
一

致 ；

2 ) 水池内底表面应低于游泳池回水管以下 7 0 0 m m ；

3 ) 游泳池采用城市给水补水时
，

补水管应接入该池
，

如补水管 口 与该池内最高水面的间隙小于

2 ．

5 倍补水管管径时
，

补水管上应装设倒流防止器 ；

4 ) 水池应设检修人孑L
、

水泵吸水坑和有防虫网的溢水管
、

泄水管 ；

5 ) 有效尺寸应满足施工 安装和检修等构造要求 ；

6 ) 水池应采用表面光滑
、

耐腐蚀
、

不污染水质
、

不变形和不透水 的材料建造
。

如采用钢筋混凝土

材质时
，

其内壁应涂刷或衬贴不污染水质 的防腐涂料和材料
。

3 游泳池池水采用逆流式和混合流式循环时
，

应设置均衡水池
，

其特点是均衡池水面低于游泳池

水面 。

4 均衡水池的有效容积
，

应按式 (13
．

2
．

8
—

1 ) 计算 ：

K =

吧 + K + K + 以 (13
．

2
．

8
—

1 )

K = A
。

矗
。

(13
．

2
．

8
—

2 )

式中 K
— —

均衡水池的有效容积 (m 。) ；

比
— —

游泳者人池后所排出的水量 (m 。)
，

每位游泳者按 O
．

0 5 6 m ’ 计 ；

U — —

单个最大过滤器反冲洗所需的水量 (m 。) ；

”— —

充满循环系统管道和设备所需的水容量 (m ’) ；

K — —

池水循环系统运行时所需的水量 (m 。) ；

4 。 — —

游泳池的水表面面积 (m 。 ) ；

^ ； — —

游泳池溢流回水时的溢流水层厚度 (m )
， ^

。 =

0
．

O 0 5
～

0
．

0 1 m 。

5 均衡水池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池内最高水面应低于游泳池溢流回水管管底不小于 3 0 0 m m ；

2
) 池内应设置能反映三 个以上水位的程序电磁阀补水装置 ；

3
) 接人该池的补水管应根据第 13

．

1
．

4 条第 3 款规定安装倒流防止器 ；

4 ) 水池应设检修人孔
、

进水管
、

水位计
、

水泵吸水坑和有防虫网的溢水管
、

泄水管 ；

5 ) 水池采用的材质和内表面处理等
，

应符合本条第 2 款的有关要求
。

1 3 ．

2
．

9 给水 口的选用和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给水 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采用 出水流量为可调节型给水 口 ，

给水 口 出水格栅的空隙不宜大于 8 m m ；

2 ) 给水 口 的设置数量应满足总过水量不小于游泳池循环水量的要求 ；

3 ) 给水 口 的设置位置应保证池水水流均匀
、

不发生短流
。

2 池底垂直布水时
，

给水 口 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矩形游泳池
，

应均匀的布置在泳道分隔线在池底的水平面上 的垂直投影线上
，

且 纵向问距不宜

大于 3
．

0 m ；

2 ) 异形平面形状的游泳池
，

应按每个给水 口 的最大服务面积不超过 8 m 。 布置给水 口 ；

3 ) 应采用池底型给水 口 。

3 池壁水平布水时
，

给水 口 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如为两端壁布水时
，

给水 口应设在每条泳道线在端壁固定点垂直下方的端壁上 ；

2
) 如为两侧壁布水时

，

给水 口的间距不宜超过 3
．

0 m ，

但在池子拐角处距端壁的距离不得大于 1
．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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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池内水深超过 2
．

5 m 时
，

应至少设 置两层给水 口
，

但上层及下层给水 口错开布置
，

且 最低
一

层

给水 口应高出池底内表面 0
．

5 m ；

4 ) 给水 口应采用池壁型给水 口
，

且设在水面以下 0
．

5
～

1
．

0 m 处
，

同
一

池内同
一

层的给水 口在池壁

的位置应处于同
一

水平线
。

4 儿童池
、

幼儿戏水池宜采用池底垂直布水方式
。

5 设有升降活动游泳池底板或可拆装式游泳池底板以及可移动分隔墙隔板时
，

给水 口 的布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 池壁水平布水时
，

应在升降池底板升降标高处的上面及下面均须设置给水 口 ；

2 ) 池底垂直布水时
，

升降池底板应均匀开凿过水的小孔或缝隙
，

以保证池内布水均匀和不出现死

水区 ；

3 ) 可移动分隔墙隔板上应开凿足够的小孔
，

以保证池水的正常循环
。

6 给水 口应设置格栅护盖
，

且格栅空隙的水流速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

1 ) 池端壁给水时采用 1
．

0 n ∥ s ； 池侧壁给水时不应大于 1
．

0 n 1／s ； 如为儿童池
、

幼儿戏水池以及 台阶

处 、

教学区不 宜大于 0
．

5 n 1／s ；

2 ) 池底给水时不宜小于 1
．

0 rn／s 。

7 给水 口 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形状应为喇叭 口形
，

喇叭 口面积不得小于连接管截面积的 2 倍 ；

2 ) 应配有流量调节装置 ；

3 ) 喇叭 口格栅护盖的格栅孔隙不得大于 8 m m ；

4 ) 给水 口和保护格栅护盖的材质应与循环水管道相 匹 配
，

宜选用铜
、

不锈钢
、

A B s 塑料等耐腐

蚀 、

不污染水质
、

不变形
、

抗冲击坚固牢靠的材质制造
，

且表面光洁
。

1 3 ．

2
．

1 0 回水 口和泄水 口 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溢流回水槽 内回水 口 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回水 口数量应满足池水循环水流量的要求 ；

2 ) 跳水池采用溢流回水时
，

回水 口 的数量还应考虑安全保护气浪运行时增加的瞬间溢水量 ；

3 ) 溢流回水槽内回水 口 的间距不宜大于 3
．

0 m ；

4
) 应采用有消声措施的回水 口 。

2 池底 回水 口 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回水 口数量应满足循环水流量的要求
，

每座游泳池的回水 口数量不应少于 2 个 ；

2 ) 回水 口 的位置应满足各给水 口水流均匀
一

致地流入 回水 口
，

不 出现短流现象 ；

3 ) 回水 口应采用坑槽形式
，

坑槽顶面应设格栅盖板并与游泳池底表面相平 ； 格栅盖板
、

盖座与坑

槽之间应固定牢靠 ，

紧固件应设有不伤害游泳者的措施 ；

4 ) 回水 口格栅盖板开 口孔隙的宽度不应大于 8 m m ，

且 孔隙的水流速度不应大于 0
．

2 Ⅱl／s 。

3 回水 口与回水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逆流式池水循环系统应符合第 1 3
．

2
．

7 条的有关规定 ；

2 ) 顺流式池水循环系统及混合流式池水循环系统的池底 回水 口应与循环水泵吸水管并联连接
。

4 泄水 口 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泄水 口应设在游泳池最低标高处
，

每座游泳池不得少于 2 个
，

并按设计泄空时间计算泄水 口 过

水面积 ，

泄水 口格栅表面应与池底表面相平 ；

2 ) 重力式泄水时
，

泄水管不得与排水管道直接连接 ；

3 ) 池底 回水 口可兼作泄水 口 ；

4 ) 泄水 口 的构造应符合本条第 2 款的有关规定
。

5 回水 口及泄水 口 的构造和材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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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成品回水 口 和泄水 口应为喇叭 口形式
，

且顶面应设格栅盖板 ；

2 ) 回水 口及泄水 口格栅盖板及盖座应采用铜
、

不锈钢
、

工 程塑料等耐腐蚀
、

不变形
、

抗冲击
、

不

污染水质的高强度和高刚度的材料制造 。

1 3 。

2
．

1 1 溢流回水槽和溢水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逆流式池水循环系统和混合式池水循环系统
，

应沿池壁两侧或 四周边设置池岸溢流回水槽
，

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溢流回水槽截面尺寸应按其过流量不小于游泳池设计循 环流量计算确定
，

但宽度不 宜小 于

30 0 m m ，

深度不应小于 3 0 0 m m 。

如溢流回水槽兼做空调专业 回风 口时
，

前述尺寸为有效过水截面尺寸 ；

2 ) 跳水池设有即时安全气浪时
，

应考虑气浪造成的瞬时流量增加不得溢没跳水池池岸的要求
，

应
适当加大溢流回水槽的构造尺寸 ；

3 ) 溢流回水槽内回水 口数量由计算确定
，

应满足循环水量回水的要求 ； 回水槽底应以 1％ 的坡度
坡向回水 口 。

2 顺流式池水循环系统
，

应沿池壁两侧或四周边设置溢水槽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溢水槽截面尺寸应按其过流量不小于游泳池设计循环流量的 15 ％ 计算确定 ；

2 ) 溢水槽的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2 0 0 m m ；

3 ) 溢水槽应设排水 口
，

且接管管径不得小于 5 O m m 、

间距不宜大于 3
．

0 m ，

沟底应以 1％ 的坡度坡
向排水 口 。

由于溢流回水 口 尚无国家及行业产品标准
，

设计应根据生产厂商的技术参数计算
。

3 溢流回水槽和溢水槽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游泳池向槽内溢水的溢流堰应保持水平
，

其误差不得超过 ± 2 m m ；

2 ) 与游泳池池壁相邻
一

侧的槽壁应与池壁铅垂线有 10
～

12 。的夹角
，

以减少溢流跌水噪声 ；

3 ) 槽的内表面应衬贴耐腐蚀
、

不污染池水水质
、

不透水
、

表面光滑
、

易清洗
、

坚固耐用的非金属
或金属材质的表面层或涂刷耐腐蚀涂层膜 。

槽壁与槽底交角应为圆弧形状
，

以防污物积聚；

4 ) 溢流回水槽和溢水槽的上 口应设置与游泳池岸颜色相协调的组合式高强度
、

高刚度的 A B s 塑料
格栅盖板 。

格栅盖板应平整
、

光洁
、

安全
、

不易积污和方便清洗
。

格栅盖板宜采用格栅条平行游泳池池
壁型 。

1 3 ．

2
．

1 2 补水水箱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在下列情况下应设置补水水箱 ：

1 ) 循环水泵直接从池底回水 口吸水时 ；

2 ) 无平衡水池和均衡水池时
。

2 补水水箱的有效容积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 单纯作补水使用时
，

不宜小于游泳池的小时补水量
，

但不得小于 2
．

0 m 。；

2 ) 同时兼回收游泳池的溢水用途时
，

应按循环流量的 5 ％
一

10 ％ 计算确定
。

3 补水水箱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补水水箱进水管应高出箱内最高水面 2
．

5 倍进水管管径的空隙
，

并装设水位控制阀门； 补水进
水管上应装计量水表；

2 ) 补水水箱出水管管径宜按小时补水量或小时溢流水量确定
，

并应装设阀门； 如补水箱低于游泳
池水面时 ，

出水管还应装设止回阀 ；

3 ) 补水水箱兼作游泳池初次充水的隔断水箱时
，

应另行配置进水管和出水管
，

并应装设阀门；

4 ) 补水水箱还应配置人孔
、

通气管
、

溢水管
、

泄水管和水位计等
。

4 补水水箱应采用不污染水质
、

不变形和耐腐蚀的材料建造
。

13 ．

3 池水净化

1 3 ．

3
。

1 游泳池净化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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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泳池池水净化工 艺及设备配置
，

应保证出水水质符合第 13
．

1
．

2 条的规定
。

2 池水净化工 艺应保证各工 序单元设备
、

设施及装置等工 作运行 可靠
，

且 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

配

置的设备设施等应有适量的备用余量
。

3 池水净化工 艺流程中的主要设备
，

宜设置运行参数检测和动态监测控制的仪表
。

4 过滤器 (机组 ) 的设置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数量应根据循环水量
、

出水水质
、

运行时间和维护条件等
，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

可以不设备

用机组 ，

但每座游泳池不宜少于 2 台；

注 ： 过滤器可不设备用
。

2 ) 过滤器宜按 2 4 h 连续运行设计 ；

3 ) 不同用途的游泳池的过滤器应分开设置 ；

4 ) 压力过滤器宜采用立 式 ； 如石英砂压力过滤器直径大于 2
．

6 m 时应采用卧式 ； 为保证布水和配

水均匀 ，

单个石英砂过滤器的过滤面积不宜大于 l0
．

0 m 。 ；

5 ) 重力式过滤器应有防止因突然停电池水溢流事故的措施
。

1 3 ．

3
．

2 净化工 艺可根据过滤器的形式按下列要求选定 ：

1 池水循环净化工 艺流程应根据游泳池的用途
、

水质要求
、

游泳负荷
、

消毒方式等因素经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

2 如采用石英砂过滤器时
，

宜采用图 13
．

3
．

2
—

1 所示的池水净化工 艺流程
。

图 1 3
．

3
．

2
—

1 石英砂过滤设备池水净化工艺流程
3 如采用硅藻土过滤器时

，

宜采用图 13
．

3
．

2
—

2 所示的净化工 艺流程
。

图 1 3
．

3
．

2
—

2 硅藻土过滤器池水净化工 艺流程

4 如采用臭氧消毒时
，

应按本条第 2 款
、

第 3 款所示池水净化工 艺流程 中虚线和实线所示要求执

行 。

1 3 ．

3
．

3 预过滤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使用过的游泳池池水
，

在进行过滤净化之前
，

应先经过毛发聚集器对池水进行预净化
，

去除水

中的大块杂质 、

毛发
、

树叶等
，

以保护后续净化工 序过滤器的过滤效果
。

2 毛发聚集器 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装设在循环水泵的吸水管上 ；

2 ) 过滤筒 (网) 应可清洗或更换
，

以防截留杂物堵塞过水孑L
，

增加水流阻力 ；

3 ) 如为两台循环水泵
，

应交替运 行
。

如有
一

台循环水泵时
，

毛发聚集器应设置备用过滤芯
，

以便

清洗时用 。

3 毛发聚集器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外壳耐压不应小于 0
．

4 M P a ，

且构造应简单
，

方便安装和拆卸
，

密封性能好 ；

2 ) 外壳应为耐腐蚀的材料
。

如为碳钢或铸钢材质时
，

应采取抗腐涂料或内衬抗腐蚀衬里等防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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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3 ) 过滤芯为过滤筒时
，

孔眼的总面积
，

不应小于连接管道截面面积 的 2
．

0 倍
，

过滤筒的孔眼直径

宜采用 3
～

4 m m ；

4 ) 过滤芯为过滤网时
，

过滤网眼宜采用 10
～

15 目；

5 ) 过滤筒 (网) 应采用耐腐蚀的铜
、

不锈钢和高密度塑料等材料制造
。

1 3 ．

3
．

4 过滤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过滤器内的滤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比表面积大
、

孔隙率高
、

截污能力强
、

使用周期长 ；

2 ) 不含杂物和污泥
，

不含危害游泳者健康的有毒和有害物质 ；

3 ) 化学稳定性能稳定
，

不恶化水质 ；

4 ) 机械强度高
，

耐磨损
，

抗压性能好
。

2 石英砂压力过滤器的过滤速度
，

宜按下列规定选用 ：

1 ) 竞赛池
、

公共池
、

专用池
、

休闲游乐池等
，

宜采用 15
～

2 5 m ／h 中速过滤 ；

2
) 私人池

、

放松池等
，

允许采用超过表 13
．

3
．

4
—

1 规定的过滤速度
。

3 压力过滤器的滤料组成
、

过滤速度和滤料层厚度
，

应经试验后确定
。

如试验有困难时
，

可按表

l3 ．

3
．

4
—

1 选用
。

表 1 3
．

3
．

4
—

1 压 力过滤器的滤料组成和过滤速度

序号 滤料种类

滤料组成粒径 (m m ) 过滤速度

( m ／h )粒径
(m m )

不 均匀系数

(K 。。 )

厚度

(m m )

1

．

茧．

层
滤
料

级配

石英砂

D 。 。 = O
．

50

D ⋯ = I
．

o 0

<
2

．

0 ≥ 7 0 0 15
～

2 5

均质

石英砂

D ⋯ =

0
．

60

D ⋯ = 0
．

8 0
<

1
．

4 0 ≥ 7 0 O 15
～

2 5
D ⋯ =

0
．

50

D ⋯ =

0
．

7 0

2

双
层

滤

料

无烟煤
D

。 讯 = 0
．

8 5

D ⋯ =

1
．

6 0
<
2

．

O

30 0 ^ -

4 0 0

4 ～

18

石 英砂

D ㈣ = 0
．

50

D ⋯ = 1
．

0 0

3 0 O ～

4 0 0

3

多
层
滤
料

沸石
D

⋯ =

O
．

7 5

D ⋯ = 1
．

2 0

<
1

．

7 0 3 5 0

2 0 ～

30活性炭

D ⋯ ：

1
．

2 0

D ⋯ ：

2
．

0 0

<
1

．

7 0 6 O 0

石 英砂

D 。 ；。 ：

0
．

80

D ⋯ = 1
．

2 0

<
1．7O 4 0 0

注 ： 1 其他滤料如纤维球
、

树脂
、

纸芯等
，

按生产厂商提供并经有关部门认证的数据选用

2 滤料的相对密度 ： 石英砂 2
．

5
～

2
．

7 ，

无烟煤 1
．

4
～

1
．

6 ，

重质矿石 4
．

4
～

5
．

2 。

3 压力过滤器 的承托层厚度和卵石粒径
，

根据配水型式按生产厂提供并经有关部门认证的资料确定
。

4 压力过滤器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的附件 ：

1 ) 布水均匀的布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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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集水装置的集水和配水应均匀
，

且应采用抗腐蚀材质制造 ；

3 ) 集水
、

配水装置下面的死水区宜采用混凝土填充 ；

4 ) 设有检修孑L
、

进水管
、

出水管
、

泄水管
、

自动排气及人工 排气管
、

取样管
、

观察窗
、

卸料 口
、

各类阀件和各种仪表 ；

5 ) 必要时
，

还应设置空气反冲洗或表面冲洗装置 ；

6 ) 反冲洗排水管应设可观察冲洗排水清澈度的透明管段或装置
。

5 压力过滤器采用石英砂或石英砂
一

无烟煤或沸石的活性炭
一

石英砂等作为滤料时
，

承托层的组

成和厚度 ，

应根据配水形式经试 验确定
，

如有困难时
，

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 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时
，

可按表 13
．

3
．

4
—

2 采用 ：

表 1 3
．

3
．

4
—

2 大阻力配水系统承托层的组成和厚度

层次 (自上而下) 材料 粒径 (
m m ) 厚度 ( m m )

1 卵石 2
．

0
～

4
．

0 10 0

2 卵石 4
．

0
～

8
．

0 10 0

3 卵石 8
．

O
～

16
．

0 10 0

4 卵石 16
．

0
～

3 2
．

O l0 0 (从配水系统管顶算起 )

2 ) 采用中阻力配水系统和小阻力配水系统时
，

承托层 由粒径为 1
～

2 m m 的粗砂层组成
，

其厚度应

高出配水系统管顶或滤头帽顶不小于 l0 0 m m 。

6 重力式过滤器 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单层滤料层或多层滤料层的总厚度 (不含承托层 ) 均不应小于 7 0 0 m m ；

2 ) 采用敞口式重力过滤器且水处理机房在水面以下 时
，

在回水管路上必须设置停电时能自动关闭

的电磁阀 。

7 过滤器应采用耐腐蚀
、

不透水
、

不污染水质和不变形的材料制造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 采用碳钢材质时
，

其内壁及罐体内附配件应涂刷或衬贴食品级无毒涂料或材料 ；

2 ) 采用不锈钢材质时
，

应视氯离子程度确定不锈钢的牌号 ；

3 ) 采用非金属材质时
，

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 防护材料 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 B ／T

l7 2 19 的要求
。

8 过滤器的强度和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压力过滤器罐体及 内部附配件的耐压能力不宜小于 0
．

6 M P a ，

并有足够的刚度
，

确保使用中不

变形 ；

2 ) 非金属压力过滤器的耐热温度应大于 6 0 ℃ ；

3 ) 重力式过滤器外壳及 内部附配件的耐压强度和刚度
，

由设备制造厂商经计算确定
，

并确保安

全 。

1 3 ．

3
．

5 硅藻土过滤器
1 游泳池过滤池水用硅藻土 的卫 生 要 求和物理化学特性应符合 《硅藻土卫 生标准》 G B 14 9 3 6 和

《食品工 业用助滤剂硅藻土》Q B ／T 2 0 0 8 的规定
。

2 硅藻土过滤器的选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 采用牌号宜为 7 0 0 ”硅藻土助滤剂 ；

2 ) 单位过滤面积的硅藻土用量为 O
．

5
～

1
．

O kg／m 。 ；

3 ) 硅藻土预涂膜厚度不应小于 2 m m ，

且厚度应均匀
一

致 ；

4 ) 过滤速度根据所用硅藻土特性和出水水质要求
，

应经试验确定
。

3 硅藻土过滤器的外壳及附件材质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板框式硅藻土过滤器的板框应采用高强度
、

耐压
、

耐腐蚀
、

不变形和不污染水质的工 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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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烛式压力硅藻土过滤器的外壳材质
，

应符合第 13
．

3
．

4 条第 7 款和第 8 款的有关规定 ；

3 ) 硅藻土过滤器的滤元材质应不变形
、

耐腐蚀 ；

4 ) 滤布 (网) 纺织密度应均匀
、

伸缩性小
、

捕捉性能强
。

4 采用硅藻土过滤机时
，

由于硅 藻土过 滤器与水泵
一 一

对应
，

为确保游泳池正 常开放和水质要

求 ，

每座游泳池的机组数量不应少于 2 台
。

1 3 ．

3
．

6 辅助过滤设备
1 如过滤器采用石英砂

、

无烟煤等重质滤料时
，

应配套设置絮凝剂投加设备
。

2 絮凝剂品种应根据原水水质和当地化学药品供应情况确定
， 一

般宜选用精制硫酸铝或聚合氯化

铝 。

3 絮凝剂的投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投加量按絮凝试验资料确定
，

如缺乏该资料时
，

投加量宜按 1
～

3 m ∥L 设计 ；

2
) 絮凝剂应配制成 5 ％ 的溶液采用液体连续而均匀地 自动计量投加 ；

3 ) 重力式投加时
，

宜投加在循环水泵的吸水管内 ； 压力式投加时
，

应投加在循环水泵之后过滤器

之前的循环水管道内 ，

并应设混合装置
。

4 絮凝剂投加装置及管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压力式投加时应采用计量泵投加
，

计量泵应按最大投药量选定
，

并具有 自动调节功能 ；

2 ) 重力式投加时
，

应设置人工可调 的计量装置 ；

3 ) 絮凝剂的溶解采用水力
、

电动或机械搅拌方式
。

溶药槽和溶液槽容积宜按 1 d 所需要的投药量

确定 ；

4 ) 计量泵
、

人工 计量装置
、

溶药槽
、

溶液槽
、

管道
、

阀门等
，

均应采用耐腐蚀材质制造
。

计量泵

吸液管和溶液槽 (桶) 宜采用透明型聚乙烯塑料制品
。

1 3 ．

3
．

7 过滤器反冲洗
1 过滤器应采用水进行反冲洗

。

有条件时
，

石英砂过滤器宜采用气
、

水组合进行反冲洗
。

2 过滤器宜采用池水进行反冲洗
，

如采用城市生活饮用水反冲洗时
，

应设隔断水箱
。

3 重力式过滤器的反冲洗
，

应按有关标准和设备制造厂商提供的产品要求确定
。

4 压力过滤器采用水反冲洗时的反冲洗强度和反冲洗时间
，

可按表 13
．

3
．

7
一

l 采用
。

表 1 3
．

3
．

7
—

1 压 力过滤器反冲洗强度和反冲洗时间 (水温 2 0 ℃时 )

序号 滤料类别 反冲洗强度[
I／ (s · m 。) ]

膨胀率

(％ )

冲洗持续 时 间

( m in )

1 单层 石英砂 l2
～

15 4 5 10
～

8

2 双层滤料 13
～

16 5 0 l0
～

8

3 三 层滤料 l6
～

17 5 5 7
～

5

4 硅藻土

板框式 1
．

4 1
～

2

烛式 3
．

0 l
～

2

注 ： 1 设有表 面冲洗装置的砂过滤器
，

取 F 限
。

2 采用城市生活饮用水冲洗时
，

应根据水温变化适当调整冲洗强度
。

3 膨胀率数值仅作为压力过滤器设计计算之用
。

5 过滤器的反冲洗用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利用城市生活饮用水时
，

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G B 5 7 4 9 的要求
，

并不得直接用城市

生活给水冲洗 ，

应设隔断防污措施 ；

2 ) 利用游泳池水时
，

反冲洗应在游泳池每 日停止使用后进行
。

6 压力过滤器采用气
、

水组合反冲洗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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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气源应洁净
、

不含杂质
、

无油污 ；

2 ) 气水冲洗强度及冲洗持续时间
，

可按表 13
．

3
．

7
—

2 采用
。

表 1 3
．

3
．

7
—

2 压 力过滤器气水冲洗强度和反冲洗时间

序号 滤料类别

先气冲洗 后水冲洗

强度 [1／ (瑚 。 · s ) ] 持续时间 ( m in ) 强度 [1／ (m 。 · s ) ] 持续时间 (m in )

1 单层级配砂滤料 15
～

2 0 3
～

1 8
～

10 7
～

5

2 双层煤
、

砂级配滤料 15
～

2 0 3
～

l 6
．

5
～

10 6
～

5

注 ： 气冲洗时的供气压力宜为 0
．

10 M P a 。

7 过滤器的反冲洗排水管不得直接与其他排水管连接
。

如有困难时
，

应设置防止污水或雨水倒流

的装置 。

8 过滤器的反冲洗周期应根据游泳池水质
、

过滤器的进水与出水的压力差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 颗粒压力过滤器的进水与出水压力差超过 0
．

0 5 M P a 时
，

应进行反冲洗 ；

2 ) 硅藻土过滤器 的进水与出水压力差超过 0
．

0 7 M P a 时
，

应进行反冲洗 ；

3 ) 过滤器的进水与出水压力差未达到上述规定
，

但池水浑浊度超过 《游泳池水质标准》 c ．I．I2 44
—

2 o 0 7 的规定
，

应进行反冲洗 ；

4 ) 重力式过滤器应根据有关标准及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技术参数进行反冲洗
。

13 ．

4 池水消毒

1 3 ．

4
．

1 游泳池池水消毒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

1 游泳池的循环水净化处理系统中必须含有池水消毒工 艺
。

2 游泳池池水所选用的消毒剂应采用卫 生监督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的产品
。

3 游泳池的消毒剂和消毒方式
，

应根据使用性质和使用要求确定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 世界级和国家级竞赛和训练游泳池应采用臭氧
一

氯联合消毒或臭氧消毒 ；

2 ) 对于使用负荷较大
、

季节性和露天的游泳场所
，

宜使用长效消毒剂 ；

3 ) 室外和阳光直接照射的游泳池宜采用含有稳定剂的消毒剂 ；

4 ) 室内游泳池不宜使用含有稳定剂的消毒剂
。

4 消毒设备的选择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设备简单
、

安全可靠
、

操作和维修简便 ；

2 ) 计量装置的计量准确
，

且 灵 活可调 ；

3 ) 投加系统能 自动控制
，

且安全可靠 ；

4 ) 建设费和经常运行费用合理
。

1 3 ．

4
．

2 臭氧消毒
1 臭氧消耗量应根据消毒方式

，

按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

1 ) 臭氧投加量应按游泳池循环流量计算 ；

2 ) 采用全流量半程式臭氧消毒方式时
，

臭氧投加量宜采用 0
．

8
～

1
．

2 m ∥L ；

3 ) 采用分流量或全流量全程式臭氧消毒方式时
，

臭氧投加量应采用 0
．

4
～

0
．

6 m g／L 。

2 臭氧应采用负压方式投加在过滤器之后或之前的循环水管道上
。

3 臭氧的投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在投加点之后
、

反应罐之前设置在线混合器 ；

2 ) 应在在线混合器之后设置臭氧与水接触反应的反应罐
，

其接触反应所需的时间
，

应符合下式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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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f ≥ 1
．

6

y =

器
·

t

式中 ： C
— —

臭氧投加量 (m g／L ) ；

￡— —

臭氧与水接触反应所需要 的时间 (“ n ) ；

卜 反应罐的有效容积 (m 。) ；

q 。
— —

游泳池的循环水量 ( m ’／h )
。

( 13
．

4
．

2
—

1 )

( 13
．

4
．

2
—

2 )

3 ) 游泳池水面上空空气中的臭氧含量不得超过 O
．

2 m g／m 。 ；

4 ) 臭氧投加系统应采用全 自动控制
，

并与循环水泵联锁
。

4 臭氧的消毒方式
，

应根据游泳池的类型和使用要求
，

按下列情况确定 ：

1 ) 游泳池的游泳负荷经常低于设计负荷的专用游泳池
，

并对氯消毒剂的使用有限制时
，

宜采用图
13 ．

4
．

2
—

1 所示全流量全程式的臭氧消毒系统
。

图中
，

Q
=

Q ， + Q ： 。

图 1 3
．

4
．

2
—

1 全流量全程式臭氧消毒流程
2 ) 游泳池的游泳负荷经常保持满负荷或可能出现超负荷竞赛用和公众用的公共游泳池

，

宜采用 图
13 ．

4
．

2
—

2 所示全流量半程式臭氧辅以氯的消毒系统
。

图中
，

Q
=

Q 。 + Q ： 。

Q l

图 1 3
．

4
．

2
—

2 全流量半程式臭氧消毒流程

3 ) 游泳池的游泳负荷稳定及对原有游泳池增设臭氧消毒时 ，

宜采用图 13
．

4
．

2
—

3 所示分流量的全

程式臭氧消毒系统 。

图中
，

Q
=

Q ， + Q ： + Q ，。

分流量臭氧消毒的流量应不小于游泳池循环水流量的 2 5 ％ 。

5 臭氧与水的接触反应罐构造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反应罐的有效容积应按第 13
．

4
．

2 条第 3 款的有关要求计算确定 ；

2 ) 罐内应设气
一

水混合装置
，

确保臭氧在水中充分溶解和水流不出现短流现象
，

传质系数不得小

于 9 0 ％ ；

3 ) 应设反应罐臭氧尾气消除或再利用装置 ；

4 ) 罐体应设检修人孔
、

进水管
、

出水管
、

观察窗 ；

5 ) 反应罐应采用 0 2 2 c r 17 N il4 M 0 2 (s 3 16 0 3 ) 不锈钢或抗臭氧腐蚀的材质制造 ；

6 ) 反应罐应能承受系统 1
．

5 倍工 作压力的水压力
，

且不宜小于 0
．

6 M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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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

4
．

2
—

3 分流量全程式臭氧消毒流程
6 全流量半程式臭氧消毒时

，

应设置活性炭吸附过滤罐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宜采用颗粒活性炭
，

并应具有吸附性能好
、

机械强度高
、

化学稳定性好
、

再生能力强等特性 ；

2 ) 活性炭的粒径宜为 0
．

9
～

1
．

6 m m ，

比表面积不应小于 10 0 0 m 。／g ；

3
) 活性炭层的有效厚度不得小于 5 0 0 m m ，

过滤速度为 3 0
～

3 5 m ／h ；

4 ) 承托层的组成应符合第 13
．

3
．

4 条第 5 款的规定 ；

5 ) 活性炭吸附过滤罐宜采用不锈钢制造
，

耐压不得小于系统工 作压力 的 1
．

5 倍
，

其构造除配水系
统宜采用中 、

小阻力配水系统外
，

其余部分均应符合第 13
．

3
．

4 条第 4 款的规定
。

7 活性炭吸附过滤罐的反冲洗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活性炭层的最终水头损失为 0
．

O 5 M P a 时应进行反冲洗 ；

2 ) 反冲洗强度为 15
～

18 【／ (m 。
·

s )
，

冲洗历时为 5
～

8 m in ，

膨胀率为 2 5 ％
一

3 5 ％ ；

3 ) 反冲洗用水采用游泳池池水
。

8 臭氧发生装置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竞赛游泳池
，

宜按 2 台臭氧发生器各 6 0 ％ 产量同时工 作配置而不设备用 ；

2 ) 臭氧发生器的气源应满足发生器最大产量的要求
，

气源质量应符合所选用设备的要求 ；

3 ) 臭氧发生器的产量应是可调的
，

且生产的臭氧浓度不宜低于 5 0 m g／L ；

4 ) 臭氧发生器应具有出现异常可 自动关机的实时监控装置
，

应包括臭氧发生器
、

气源处理装置
、

冷却装置 、

供电及控制设备
、

臭氧和臭氧泄漏探测及报警设备 ；

5 ) 臭氧发生器应有不问断的冷却水
。

9 输送 臭氧气体 和臭氧溶液 的管道应采用能抗 正 压 及 负压变形 的
、

抗化学及 电解腐蚀 的
0 2 2 c r l7 M 14 M o 2 (S 3 16 O 3 ) 不锈钢阀门

、

附件和管材
，

并有与其他管道不同的标志
。

1 3 ．

4
．

3 氯消毒
1 用于游泳池的氯消毒剂宜优先选用有效氯含量高

、

杂质少的氯消毒剂
。

2 氯消毒剂的消耗量应根据游泳池循环流量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 如以臭氧为主进行池水消毒时
，

应按池水中余氯量不大于 0
．

5 m ∥L (有效氯计 ) 计算确定 ；

2 ) 如以氯为主进行池水消毒时
，

以池水中余氯量不大于 1．0 m ∥ L (有效氯计) 计算确定 ；

3 ) 如采用含有氰尿酸的氯化合物消毒时
，

以池水中氰尿酸含量不超过 15 0 m g／L 计算确定 ；

4 ) 池水中的余氯含量应符合附录 L 的规定
。

3 采用次氯酸钠消毒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采用湿式投加
，

次氯酸钠应配制成含氯浓度宜为 3 m ∥ L 的溶液 ；

2 ) 投加位置应根据池水循环净化处理系统的 自动化程度确定
，

人工 控制时
，

投加在循环水泵的吸

水管上 ； 自动控制时
，

投加在循环水泵的出水管上 ；

3 ) 采用成品次氯酸钠时
，

应避光运输和贮存
，

且 贮存时问不宜超过 5 d ；

4 ) 现场制取次氯酸钠时
，

设备不应少于 2 台
，

安装次氯酸钠溶液设备的房间应通风良好
，

并设置
防火 、

防爆等安全设施 ； 制取次氯酸钠溶液设备的氢气应排至 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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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用瓶装氯气消毒时
，

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 必须遵守 《氯气安全规程》G B l 19 84 的有关规定 ；

2 ) 加氯系统应与循环水泵联锁 ；

3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 B 5 o 0 13 的有关规定
。

5 采用氯气消毒时
，

必须采用负压 自动投加到游泳池循环进水管道 中的方式
，

严禁将氯直接注入

游泳池水中的投加方式
。

6 采用固体氯消毒剂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固体氯消毒剂应置于专用的水溶解器内充分溶解后再投加 ；

2 ) 投加量应按固体消毒剂所含有效氯的含量计算
，

并配制成含氯浓度为 3 m ∥L 有效氯的氯消毒

液 。

7 除对游泳池冲击消毒处理外
，

应采用有流量调节阀门的自动投药器投加
。

8 输送氯液
、

氯气的管道及配件应为耐氯腐蚀的材质
，

管道连接应严密
、

无泄漏
。

1 3 ．

4
．

4 紫外线消毒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采用紫外线消毒时
，

必须配合其它长效消毒剂同时使用
。

2 游泳池池水采用紫外线消毒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宜选用 中压紫外线发生器
，

室内游泳池采用紫外线剂量不小于 6 0 M J／c m 。 ； 室外游泳池采用紫

外线剂量不宜小于 4 0 M ．1／c m 。 ；

2 ) 用于游泳池消毒的紫外线消毒器应安装在过滤设备之后
，

加热设备之前
，

并应设置旁通 ；

3 ) 紫外线消毒器的安装应保证水流方向与灯管长度方向相平行 ；

4 ) 紫外线消毒器耐压不应低于 0
．

6 M P a ；

5 ) 紫外线消毒器宜设置不可调节的在线强度监测装置
，

并采用湿式探头 ；

6 ) 紫外线消毒器宜配备在线自动清洗装置
。

3 紫外线消毒器出口应设置安全过滤器
。

4 紫外线消毒器的电器控制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
。

5 紫外线消毒器宜设置可与中央控制系统结合的自动控制系统
。

1 3 ．

4
．

5 采用其他消毒剂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采用二 氯异氰尿酸盐和三 氯异氰尿酸钠进行消毒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将其溶解配制成消毒液进行湿式投加 ；

2 ) 投加量按氰尿酸浓度为 5 0
～

l5 0 m ∥L 计算确定
，

确保池水中游离性氯的浓度不得低于 0
．

5
～

1 ．

0 m g／L ；

3 ) 池水中 p H 值应保持在 7
．

O
～

7
．

8 范围内 ；

4 ) 不同化学药品投加点的相互间距不应小于 1O 倍的管道直径的长度 ；

5
) 投加化学药品的计量泵出水管必须设置止 回阀

。

2 二 氯异氰尿酸盐和三氯异氰尿酸钠消毒剂宜用于露天游泳池
、

季节性露天游泳池和室内阳光游

泳池 。

3 除藻剂采用硫酸铜时
，

投加量不得超过 1
．

0 m ∥ L ，

且 应视池水水质情况定期投加
。

1 3 ．

4
．

6 化学药品的投加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池水在进行循环净化处理和水质平衡处理过程 中
，

向循环水 中投加各种化学药品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 不同品种的化学药品应设置各 自独立的投加系统和计量装置 ；

2
) 管道应有化学药品品种和流向的明显标记 ；

3 ) 管道布线应简短
，

并方便安装和安全检修
。

2 化学药品的溶液配制浓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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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使用盐酸时
，

盐酸溶液浓度不应超过 3 ％ ；

2 ) 使用硫酸铜时
，

其溶液的浓度不宜超过 5 ％ ；

3 ) 使用硫酸铝 (精制
、

粗制)
、

聚合氯化铝 (P A c )
、

碳酸钠
、

碳酸氢钠
、

氯化钙
、

次氯酸钠等药

品时 ，

其溶液浓度不宜超过 5 m ∥L ；

4 ) 使用次氯酸钙时
，

溶液浓度 (以有效氯计 ) 不得超过 3 m ∥L 。

3 化学药品投加系统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化学药品投加点应有保证化学药品溶液与水充分混合的装置 ；

2 ) 化学药品投加系统应与池水循环净化处理系统同时运行和终止
。

但硫酸铜应间断投加
，

其间隔
时间根据气候条件及池水透明度确定 ；

3 ) 化学药品的溶解宜采用水力
、

机械或电动搅拌方式 ；

4
) 各种化学药品均应采用计量泵 自动投加

，

并能根据传感器参数 自动调节投加量
。

4 计量泵
、

计量装置
、

溶药槽
、

溶液槽
、

投药液管道
、

阀门
、

附件等均应采用能承受系统压力的

耐腐蚀材质的制品 。

计量泵吸液管和溶液桶宜采用透明型塑料材质
，

且溶液桶宜有容量刻度标志
，

以方

便检查桶内药液容量
。

13 ．

5 池水加热

1 3 ．

5
．

1 游泳池池水加热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

1 游泳池池水加热的热源选择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有条件的地区应优先采用温度不低于 4 0 0 ℃ 的余热和废热
、

太阳能
、

热泵作为热源 ；

2 ) 充分利用城市或区域锅炉房供热的热力网作为热源 ；

3 ) 利用建筑内锅炉房供热热源 ；

4 ) 自设燃油
、

燃气或电力作热源
。

2 温水游泳池的池水加热方式
，

应根据热源条件和使用性质
，

按下列规定选定 ：

1 ) 竞赛用游泳池及大
、

中型其他用途游泳池应采用间接式池水加热方式 ；

2 ) 小型游泳池可采用燃气
、

燃油
、

燃煤及电热等锅炉直接加热的加热方式 ；

3 ) 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直接或间接太阳能及热泵加热方式
。

3 游泳池池水的温度应符合第 13
．

1
．

3 条的规定
。

4 池水加热系统的控制设施应具有较大幅度调节池水温度的功能
，

以适应不 同竞赛项 目及不同使

用人群对池水温度的要求 。

5 游泳池池水初次加热所需时问
，

应根据池体结构和衬贴材料温升膨胀过快是否出现缺陷及热源
供应条件等因素确定 ， 一

般采用宜 2 4
～

4 8 h
，

并满足按每小时池水温度升高不超过 0
．

5 ℃ 的要求
。

6 池水加热设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不同用途游泳池的加热设备应分开设置 ；

2 ) 每座游泳池加热设备的设置数量
，

应按初次池水加热时不少于 2 台同时工 作选定 ；

3 ) 多个游乐池共用
一

组加热设备时
，

应符合下列条件 ：

① 共用
一

组循环过滤器 ；

② 不 同池子的水温相 同 ；

③ 不同池子的循环给水管道应从分水器上设置各 自独立的给水管
，

该给水管还应设调节阀门
。

4 ) 每台加热设备应装设温度 自动控制装置
。

1 3 ．

5
．

2 池水加热所需热量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游泳池池水加热所需热量
，

应为下列各项耗热量的总和 ：

1 ) 游泳池池水表面蒸发损失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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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游泳池池壁和池底传导损失的热量 ；

3 ) 管道和净化水设备损失的热量 ；

4 ) 补充新鲜水加热所需要的热量
。

2 游泳池池水表面蒸发损失的热量
，

应按式 ( 13
．

5
．

2
—

1 ) 计算 ：

1 口

Q 。 =

之_p
‘

y (0
．

0 17 4 " 。 + 0
．

0 2 2 9 ) (P b
—

P q ) 4
。

茜
U | J

式中 p 。
— —

游泳池池水表面蒸发损失的热量 (k J／h ) ；

口 — —

压力换算系数
，

取 l3 3
．

3 2 P a ；

p — —

水的密度 (k g／L ) ；

y — —

与游泳池池水温度相等的饱和蒸汽的蒸发汽化潜热 (kJ／k g ) ；

u 。 — —

游泳池池水表面上 的风速 ( m ／s )
，

按下列规定采用 ：

室内游泳池 ： 0
．

2
～

O
．

5 m ／s ； 室外游泳池 ： 2
～

3 n 1／s ；

R — —

与游泳池池水温度相等时的饱和空气的水蒸气分压力 (P a ) ；

P 。
— —

游泳池的环境空气的水蒸气分压力 (P a ) ；

A 。
— —

游泳池的水表面面积 ( m 。) ；

曰 — —

标准大气压力 (P a ) ；

B ’
— —

当地的大气压力 (P a )
。

3 游泳池的水表面
、

池底
、

池壁
、

管道和设备等传导所损失的热量
，

应按游泳池水表面蒸发损失

热量的 2 0 ％ 计算确定
。

4 游泳池补充新鲜水加热所需要的热量
，

Q b =

应按式 ( 13
．

5
．

2
—

2 ) 计算 ：

p K c (71d
—

t )

式中 口。
— —

游泳池补充新鲜水加热所需的热量 (k J／h ) ；

J9 — —

水的密度 (k∥L ) ；

K
— —

游泳池新鲜水的补充量 (L ／d ) ；

c — —

水的比热取 4
．

187 6 k J／ (℃
·

b ) ；

n — —

游泳池的池水设计温度 (℃ )
，

按第 13
．

1
．

3 条的规定选用 ；

L — —

游泳池补充新鲜水的温度 (℃ )
，

按当地 自来水温度确定 ；

f。
— —

加热时间 (h )
。

1 3 ．

5
．

3 加热设备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加热设备应根据热源条件
、

耗热量
、

使用要求
、

卫 生 及 运 行管理 等因素选择
，

并符合下 列要

求 ：

1 ) 换热效果好
，

效率高
，

节能
，

体积小
，

重量轻 ；

2 ) 结构简单
，

安全可靠
，

操作灵活
，

维护保养方便 ；

3 ) 材质应耐氯等化学药剂的腐蚀
。

2 加热设备的容量应根据第 13
．

5
．

2 条所需热量的有关规定
，

并结合热源条件
、

热源种类和热源工

况等因素计算确定
。

3 加热设备的形式应根据下列规定选用 ：

1 ) 如热源为高温热水或高压蒸汽时
，

宜选用不锈钢材质换热器 ；

2
) 如采用 自备热源时

，

宜采用直接加热的燃气
、

燃油
、

燃煤等燃料的热水机组 (锅炉) 及热泵 ；

3 ) 小型游泳池及电力供应充沛的地区可采用电热水器 (炉 ) ；

4
) 如采用太阳能为热源时

，

可采用光滑材质 (如玻璃真空管
、

平板
、

热管等) 或非光滑材质 (如

塑料 、

橡胶等) 集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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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如采用板式换热器
，

换热器的换热面积等应按第 6 章规定的公式进行计算
。

4 游泳池循环水量采用分流量加热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被加热的水量应不小于全部池水循环水量的 2 5 ％ (流程如图 13
．

4
．

2
—

1
～

图 13
．

4
．

2
—

3 所示) ；

2 ) 被加热水的出水温度不宜超过 4 0 ℃ ；

3 ) 加热设备宜采用被加热水侧阻力损失小于 O
．

0 2 M P a 的不对称型换热设备 ；

4 ) 设置被加热水与未加热水的压力平衡装置
，

如设增压水泵等措施 ；

5 ) 每台加热或换热设备均应设置可调温度 自控阀
，

且 自动温控阀的可调幅度不宜大于 ± 1
．

0 qC 。

5 加热设备的进水管 口与出水管 口 的水温差
，

应按下式计算 ：

r】 + r】 + r】
．

△瓦
。

蒜麟 ( 13 |5
·

3 )

式中 △丁。
— —

加热设备进水管 口与出水管 口 的水温差 (℃ ) ；

Q 。
— —

游泳池池水表面蒸发损失的热量 (k J／h )
，

按第 l3
．

5
．

2 条的规定确定 ；

p 。
— —

游泳池的水面
、

池底
、

池壁
、

管道和设备传导损失的热量 (k J／h )
，

按第 l3
．

5
．

2 条的规
定确定 ；

Q 。
— —

游泳池补充新鲜水加热所需的热量 (k J／h ) ；

c — —

水的比热 [4
．

18 7 6 k J／ (℃
·

kg) ] ；

p — —

池水的密度 (k g／L ) ；

q 。
— —

通过水加热设备的循环水量 (m 。／h )
，

采用分流量加热时按本条第 4 款规定选定
。

1 3 ．

5
．

4 太阳能加热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利用太阳能作为游泳池池水加热热源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太阳年 日照时数应大于 12 0 0 h ；

2 ) 年太阳辐照量应大于 4 2 0 0 M J／m 。；

3 ) 年极端最低温度不得低于
一

4 5 ℃
。

2 太阳能集热面积
，

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纬度
，

太阳能年辐照总量
，

年 日照 小时数
、

年晴天光照时

间等参数按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

1 ) 集热器集热效率以实际产品实测数据确定
，

但不宜小于 5 0 ％ ；

2 ) 太阳能的保证率宜为 4 0 ％
～

8 0 ％ ；

3 ) 太阳辐照热量应按春
、

秋两个季节平均太阳辐照量为依据 ；

4 ) 集热水箱热水温度宜按不小于 5 0 ℃ 计
，

如采用直接式加热方式时
，

不设集热水箱 ；

5 ) 系统热损失宜按 2 0 ％ 计
。

3 游泳池太阳能集热系统应采用组合或承压式循环系统设计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 宜综合利用游泳池池水加热与淋浴热水制备热能 ；

2 ) 冷水进水及热水流出应配水均匀
，

无死水区
，

无气阻区 ；

3 ) 储热水箱应有足够的容积
，

且系统应不结垢和不发生冰冻 ；

4 ) 如为间接式池水加热方式宜采用低温升大流量换热器 ；

5 ) 系统应有各种水温
、

水位
、

水压
、

水泵开启及关闭
、

自动或手动排空等控制
，

并满足 自动化
、

智能化 、

远距离和按季节可调设定 的控制要求 ；

6 ) 系统应有漏电保护设计 ；

7 ) 系统管道应有抗紫外线的措施或采用抗紫外线的管材
。

4 太阳能集热器应根据当地太阳能资源
、

气候环境
、

因地制宜地选用光滑材质或非光滑材质集热

器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 集热效率高
，

产热快
，

承压高
，

长期连续运行性能稳定 ；

2 ) 具有防渗漏水
、

防爆裂
、

防冻裂
、

防雷
、

防漏电
、

防强风及抗雪载防冰雹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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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集热器材质应耐腐蚀
，

符合卫生及环保要求
，

对被加热水不产生二 次污染
。

5 光滑材质的太阳能集热器的布置和安装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集热器的布置应与土建专业密切配合及协调
，

做到满足加热系统要求
，

又不影 响建筑外观和结

构安全 ；

2 ) 集热器的朝向应保证集热面最大限度能够获得太阳光的照射
，

且不被 自身建筑
、

周围建筑和设

施 、

树木的遮挡
，

保证集热器的 日照时数不应小于 4 h ；

3 ) 集热器的布置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 ；

4 ) 集热器的安装倾角宜与当地纬度相同
。

6 如采用低温升大流量直接加热游泳池池水的非光滑材质集热器的设置和安装除应符合本条第 4

款的规定外 ，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材质应具有抗紫外线
、

耐氯及化学药品和不污染游泳池池水水质的功能 ；

2
) 集热器宜沿屋面设置 ； 如架空设置时

，

应加设垫板 ；

3 ) 每组集热器单元应设置泄水装置 ；

4 ) 集热器配水管
、

集水管的最高部位应设 自动排气阀
。

7 太阳能加热系统的管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道和附配件
，

应为耐紫外线材质 ；

2 ) 与集热器配套的管道应有伸缩措施
。

8 太阳能加热系统应按设计总热负荷配置辅助热源和加热设备
。

9 太阳能集热器的设计
，

还应符合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c B 5 0 34 6 和 《太
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

安装及工 程验收技术规范》 G B ／T 187 13 的规定
。

1 3 。

5
．

5 热泵加热系统
1 采用空气源热泵对游泳池池水进行加热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适宜用于非寒冷地区 ；

2 ) 适宜用于专用游泳池
。

2 空气源热泵辅助热源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当地最冷月平均气温 ≥ 10 cjC 时
，

可不设辅助热源 ；

2 ) 当地最冷月平均气温在 10
～

0 ℃ 时
，

应设辅助热源
。

3 空气源热泵的产热量计算
，

应遵守下列原则 ：

1 ) 不设置辅助热源时
，

应按当地最冷月的平均气温和水温计算 ；

2
) 设置辅助热源时

，

宜按当地春分
、

秋分两个节气所在月份的平均气温和水温计算
。

4 游泳池池水初次加热时
，

应按热泵与辅助热源同时使用进行设计
。

5 如选用混合型空气源热泵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满足池水温度的参数要求 ；

2 ) 应与空调专业密切配合
，

满足游泳池大厅空气温度
、

相对湿度
、

风速及噪声的要求
。

6 热泵冷凝热交换器应选用钛合金或 0 2 2 c r 17 N i14 M 0 2 (S 3 16 0 3 ) 不锈钢材质的热交换器
。

7 热泵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机组效能比较高
，

且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和使用要求 ；

2
) 具有水温控制

、

水流保护
、

过流保护
、

冷媒高低压保护和压缩机延时启动等功能 ；

3 ) 机组循环工 质应安全洁净
，

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

8 空气源热泵和混合型热泵
，

应设有可靠的冷凝水排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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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6 水质监测和系统控制

1 3 。

6
．

1 池水水质监测和系统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游泳池的池水水质宜采用 自动监测和控制系统
。

2 游泳池的水温
、

浊度
、

余氯和 pH 值还应具备人工检测手段
。

3 游泳池的池水净化处理设备根据设备配置情况
、

游泳池用途及管理运行要求等采用全 自动或半
自动监’?贝忻Ⅱ控制

，

采用全 自动控制时应保留手动控制 ； 季节性游泳池的池水净化处理设备宜采用手动控

制 。

4 游泳池循环水净化处理 系统应对循环水流量进行监测
。

5 游泳池的自动监测和控制系统的仪器仪表
，

应保证池水净化处理系统的安全和可靠
、

方便运

行 、

改善操作条件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

并宜设置与其所在的楼宇中央控制系统的接口 。

6 人工 检测用仪器仪表应简洁
、

携带方便
、

操作简便
、

检测数据准确和可靠
。

1 3 ．

6
．

2 池水水质监测项 目应包括下列各项内容 ：

1 游泳池池水水质在线监测的内容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游泳池进水和回水中的 pH 值
、

游离性余氯
、

水温和浑浊度 ；

2 ) 采用臭氧消毒时
，

还应监测游泳池进水和回水中的臭氧含量
。

2 游泳池池水净化处理 系统在线监测的内容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臭氧或氯等消毒剂的投加量 ；

2 ) 反应罐出水 口
、

活性炭吸附器出水 口等部位的臭氧含量 ；

3 ) 分流量臭氧消毒的分流量和分流量加热时的分流量 ；

4 ) 臭氧发生器房间空气中臭氧含量和加氯间空气中氯气含量 ；

5 ) 各种化学品药剂溶液的浓度
、

投加量和药液容器的液位 ；

6 ) 每台循环水泵
、

臭氧加压水泵
、

过滤器
、

臭氧反应罐
、

活性碳吸附器
、

水加热器等设备的进水
口和出水 口 的水压力

，

以及水加热器热媒的进 口压力 ；

7 ) 循环水泵出水总管和过滤器进水管的流量 ；

8 ) 氯气瓶 自动切换信号
、

泄漏氯检测仪报警信号 ；

9 ) 设备机房内每台 (套 ) 转动设备运行情况 ；

1 0 ) 各种设备还应在出水 口预留人工 检测取样管及水嘴
。

3 游泳池除设置在线监测外
，

还应进行人工 检测
，

其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池水中的 p H 值
、

游离性余氯
、

尿素
、

化合性余氯
、

浑浊度
、

水温 ；

2 ) 池水中的氧化还原电位
、

菌落总数
、

总大肠菌群 ；

3 ) 池水中的钙硬度
、

碱度
、

溶解性总固体 ；

4 ) 池水中的氰尿酸
、

三 卤甲烷 ；

5 ) 池水表面上空空气中的臭氧含量
。

1 3 ．

6
．

3 池水循环净化处理系统的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监控系统宜提供各监测项 目参数的上 限
、

下限值
、

各项设备运行状况和超限报警等功
能 。

2 游泳池水质监测系统应对下列项 目进行显示和 自动控制 ：

1 ) 根据 p H 值传感信号能连续显示 pH 值并相应按比例调整 pH 值调整剂的投加量
，

以维持设定
值 ；

2 ) 根据余氯量传感信号能连续监视余氯浓度
，

并相应的调整消毒剂的投加量
，

以维持设定值 ；

3 ) 根据游泳池进出水中臭氧浓度监测器能连续监视臭氧浓度
，

并相应的调整臭氧的投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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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根据池水温度传感信号能连续显示池水温度
，

并能相应地调整热交换器工 况及热媒流量 ；

5 ) 根据池水浊度监测数据按 比例调整絮凝剂的投加量
。

3 全 自动水质监测系统
，

应具有在池水循环系统 出现故障时
，

能 自动停止设备运行和报警 的功

能 。

4 游泳池循环水净化处理设备系统宜对下列项 目进行显示
、

自动控制和报警 ：

1 ) 循环水泵和其他转动设备应能远距离开启
、

关闭及与备用泵 自动互换运行 ；

2 ) 根据过滤器进出水 口压力控制过滤器的反冲洗的报警信号 ；

3
) 各种药剂和消毒剂投加系统应与循环水泵设置联锁装置

，

当循环水泵启动时
，

自动启动 ； 当循

环水泵停止时 ，

自动停止
。

5 不同用途 的游泳池 的水质监控系统的参数应分别配置相应 的探测器和记 录
、

显示 仪表
、

不得共

用 一

套仪表
。

6 设备机房内各种转动设备均应设置就地手动控制
。

防雷接地保护应符合 国家现行相关规范
、

规

程的规定 。

1 3 ．

6
．

4 池水应具有水质平衡处理设计
，

并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应进行水质平衡处理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 池水的 p H 值应符合附录 L 中表的规定 ；

2 ) 池水的总碱度控制在 6 0
～

2 0 0 m g／L 范围 ；

3
) 池水的钙硬度控制在 2 0 0

～

4 5 0 m ∥L 范围；

4 ) 池水的总溶解固体控制在原水总溶解固体量加 15 0 0 m g／L 范围
。

2 水质平衡使用的化学药品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采用当地卫生部门批准的化学药品 ；

2 ) 对健康应是无害的
，

并对池水不产生二 次污染 ；

3 ) 不与有机物发生反应 ；

4 ) 能快速溶解
，

且使用方便
。

3 水质平衡处理应保证池水水质符合 《游泳池水质标准》 c J 2 4 4
—

2 0 0 7 。

4 化学药品的投加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采用湿式投加 ；

2 ) 重力式投加时
，

应投加在循环水泵的吸水管内 ；

3 ) 压力式投加时
， p H 值调整剂应投加在加热器之后长效消毒剂投加点之前 的循环水管上

，

并设

置良好的混合装置 ；

4 ) 投加点应远离水质取样点
。

13 ．

7 特殊设施

1 3 ．

7
．

1 跳水池应配套设计如下特殊设施 ：

1 跳水池必须同时设置池底
、

水面制波和喷水水面装置
。

2 跳水池的水面制波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池水表面应为均匀的小波浪
，

不得出现翻滚的大波 ；

2 ) 池水表面的波高宜为 2 5
～

4 0 m m ；

3 ) 波浪应气泡多
、

范围广
、

分布均匀
。

3 跳水池起泡制波和安全保护气浪所供给的压缩空气的气体应不含杂质
、

无油 污
、

无异味低温而

洁净 。

1 3 ．

7
．

2 跳水池制波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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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跳水池应采用起泡
、

涌泉法制波并辅助喷水制波
。

2 采用起泡制波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空气压力宜为 0
．

1
～

0
．

2 M P a ；

2 ) 喷嘴喷气孔的直径可采用 1
．

5
～

3
．

0 m m ，

每个喷嘴喷气量可按 O
．

0 19
～

0
．

0 2 4 m 。／( m m 。 ·

m in )计 ；

3 ) 喷气嘴成组布置应以跳台和跳板在池底面水平面投影的正前方 1
．

5 m 处为中心
、

以 1
．

5 m 为半径
的位置分组布置

。

或喷嘴在池底满天星布置
，

应按 3
．

0 m × 3
．

O m 的方格均匀布置 ；

4 ) 喷嘴顶表面应与所在处池底表面相齐平 ；

5 ) 供气管道应埋设在池底结构底板与瓷砖面层之间的垫层内
，

如供气管道明设在池底时
，

应设置

防护跳水人员不被碰伤或擦伤的措施 ；

6 ) 喷气嘴和供气管应采用耐腐蚀的铜
、

不锈钢或 A B S 塑料等材料制造
。

3 采用涌泉法制波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涌泉法制波给水管应与池水循环净化处理管道分开设置 ；

2 ) 涌泉水源应采用跳水池池水 ；

3 ) 喷嘴宜采用游泳池可调式给水 口或按摩池水力按摩喷嘴；

4 ) 涌泉给水泵的容量应按同时使用的喷嘴数量计算确定
，

水泵的出水压力不宜小于 0
．

10 M P a 。

4 采用喷水法制波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水源应为跳水池池水 ；

2 ) 应设置独立的加压水泵和管道系统 ；

3 ) 喷水 口压力不宜小于 0
．

10 M P a ；

4 ) 喷水嘴应设置在有跳台及跳板
一

侧的池岸上 的溢流 回水槽内或跳台
、

跳板的支撑柱上 ；

5 ) 设置在溢流回水槽 内的喷水嘴宜采用水力升降型
。

喷嘴直径宜为 15
—

2 0 m m ；

6 ) 喷水嘴和供水管应采用耐腐蚀的铜
、

不锈钢或 A B S 塑料等材料制造
。

1 3 ．

7
．

3 跳水池设有安全保护气浪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教学和训练用跳水池的 3
．

0 m 跳板
，

以及 5
．

0 m 、

7
．

5 m 、

l0
．

0 m 跳台
，

宜设置安全保护气浪
。

2 安全保护气浪的供气环管
，

应在跳台 (板 ) 在池底水平投影的正前方 0
．

5 m 处开始居中布置
。

3 安全保护气浪的供气环管的平面尺寸 (宽度 × 长度)
，

应根据跳台 (板 ) 距池水表面的高度
，

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 为 3
．

O m 跳板时
，

应为 1
．

0 m × 3
．

5 m ；

2 ) 为 5
．

0 m 和 7
．

5 m 跳台应为 1
．

0 m × 4
．

0 m ；

3 ) 为 10
．

0 m 跳台时
，

应为 2
．

5 m × 5
．

0 m 。

4 安全保护气浪供气环管的构造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供气环管应为网格形状环管 ；

2 ) 供气环管上应均匀设置内径为 8 m m ，

数量不少于 4 O 只的喷气管嘴 ；

3 ) 供气环管应采用铜管
、

A B s 塑料管等阻力小
、

高强度
、

耐腐蚀和不变形的管道
。

5 安全保护气浪系统应确保
一

经启动
，

气浪形成时间不应超过 3 s ，

且 气浪持续时间不宜少于 l2 s 。

安全保护气浪高度 一

般为 4 0 0
～

8 0 0 m m 。

6 安全保护气浪与起泡制波系统宜共用
一

套供气设备
，

也可 以分别设置各 自供气设备
，

但均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 安全保护气浪供气与起泡制波供气应分别设置各自独立的供气管道 ；

2 ) 每个跳板或跳台设置各 自独立的供气管道
、

流量调节装置和控制器 ；

3 ) 安全保护气浪的供气压力为 1
．

0
—

1
．

2 M P a ；

4 ) 起泡制波的供气压力不应大于 0
．

2 M P a ；

5 ) 供气管道应有确保池水不得倒流至制气设备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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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保护气浪供气系统的控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跳水池大厅的侧墙应设置可以开启设备机房内安全保护气浪设备和池 内每个安全保护气浪的控

制屏 ；

2 ) 池内安全保护气浪应设置池岸遥控器
，

控制开启任意
一

个供气环管运行 ；

3 ) 设备机房内设置就地控制开关装置
。

1 3 ．

7
．

4 跳水池应配套设置放松池和淋浴
，

并符合下列要求 ：

1 跳水池宜在设有跳板
、

跳台的
一

侧的池岸设置土建型或可移动成 品型
、

可拆装型水力放松池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水力放松池的直径不宜小于 2
．

0 m ；

2 ) 水力放松池的水温宜为 3 6
—

3 8 qC ；

3 ) 水力放松池宜设独立的循环水净化系统
。

2 跳水池在设有水力放松池的池岸
一

侧还应设置淋浴喷头
，

其数量不得少于 2 只
。

3 放松池内水力按摩喷嘴的出水量和工作压力
，

应根据使用要求和生产厂商提供的数据
，

与工 艺

设计共同商定 ，

其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喷嘴应沿放松池池壁布置
，

间距宜为 O
．

7
～

1
．

0 m ；

2 ) 喷嘴在放松池池壁上的位置
，

宜高出座位坐板 0
．

2 m ；

4 放松池进气管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水
、

气合用喷嘴时
，

进气管应设调节进气量 的管帽
，

且 管帽应高出放松池池内水面 2 0 0 m m 以

上 ；

2 ) 风泵供气时
，

如风泵位置低于放松池水面
，

应有防止池水倒流的措施
。

1 3 ．

7
．

5 高沿游泳池设置撇沫器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如水上游乐池没有条件设置池岸溢流水槽时
，

可设置撇沫器
。

2 撇沫器的数量应根据生产厂商提供产品的收水流率计算确定
，

但不规则形状休闲池还应在池壁

内弯区域另行增设
。

3 撇沫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撇沫器受水 口 无浮板时
，

受水 口 中心应与水面相平 ； 受水 口有浮板时
，

受水 口浮板顶沿应与池

水水面相平 ；

2 ) 撇沫器安装时不得突出游泳池内壁 ；

3 ) 露天游泳池设置撇沫器时
，

受水 口宜面向主导风向；

4 ) 撇沫器宜为独立的管道系统
，

与池水的循环水净化系统相连接
。

13 ．

8 洗净设施

1 3 ．

8
．

1 浸脚消毒池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公共游泳池的人 口通道应设置浸脚消毒池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池长不得小于 2
．

0 m ，

池宽应与通道宽度相同 ；

2 ) 池内的有效水深不得小于 0
．

15 m ；

3 ) 池内消毒液的含氯浓度
，

应保持在 5
—

10 m g／L 。

2 池内消毒液宜采用连续供给
、

连续排放的供应方式
。

如有困难时
，

可采用定期更换消毒液的供
应方式 ，

且更换周期不得超过 4 h 。

3 当设有强制淋浴装置时
，

浸脚消毒池宜设在强制淋浴之后
。

4 浸脚消毒池和配管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
。

1 3 ．

8
．

2 强制淋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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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游泳池
，

宜在游泳池入 口通道内设置强制淋浴
。

2 强制淋浴通道长度应采用 2
．

0
～

3
．

0 m 。

3 强制淋浴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淋浴喷头在设计通道长度内不应少于 3 排
，

每排淋浴喷头间距宜为 0
．

8 m ；

2 ) 每排所设淋浴喷头间距宜为 0
．

8 m ，

顶端喷头数根据人 口通道宽度确定
，

但每排不宜少于 3 只 ；

如为多孔管时 ，

孔径不宜小于 0
．

8 m m ，

孔间距不宜大于 0
．

4 m ； 侧壁喷头每侧不少于 2 只
，

首层喷头距

地面高度不超过 1
．

O m ；

3 ) 顶端喷头或多孔管的安装高度不宜小于 2
．

2 m 。

4 喷头或多孔管的开启
，

应采用光电感应 自动控制
，

其反应时问不应超过 0
．

5 s ，

喷水持续时间宜
为 6 s 。

5 强制淋浴的供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水源采用城市 自来水或经净化处理的游泳池池水 ；

2 ) 水温宜采用 3 5
～

4 0 ℃
，

夏季可采用常温水 ；

3 ) 水量应按喷头数量或开孔数量计算确定 ； 给水压力不得小于 0
．

1 M P a 。

1 3 ．

8
．

3 池岸清洗水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两侧的池岸应设置冲洗池岸用的水嘴
，

每侧设置的数量不宜少于 2 个
，

位置宜在游泳池
端壁两侧的看台墙处

，

并予以隐蔽
。

2 池岸冲洗水量应按 1
．

5 l／ ( m 。 ·

次)
，

以每开放
一

场次冲洗
一

次进行计算
。

每次冲洗时间按
3 0 m in 计

。

3 室内游泳池的池岸冲洗水嘴宜设在看台或建筑的墙槽内； 无看台的室外游泳池应设在阀门井
内。

冲洗水宜采用 D N 2 5 m m 冲洗水嘴
。

1 3 。

8
．

4 池底清污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应设置消除池底积污的装置
。

2 池底清污器的选择
，

应根据池子的使用性质和规模确定 ：

1 ) 大
、

中型游泳池和休闲游泳池
，

宜采用全 自动移动式池底清污器 ；

2 ) 小型游泳池无条件采用移动式真空池底清污器或电动清污器时
，

可采用在池壁游泳池水面以下

0 ．

5 m 处设置吸污接 口 的方式清洁池底积污
，

吸污接 口 的接 口宜接至池水循环净化处理系统循环水泵的

吸水管上 ，

利用池水过滤设备对池底积污进行处理
。

13 ．

9 排水及回收利用

1 3 ．

9
．

1 游泳池应设置排水及废水 回收利用系统
，

并符合下列要求 ：

1 顺流式池水循环系统的溢流水应回收利用
。

2 游泳池池岸冲洗排水
、

过滤设备反冲洗排水和初滤水应优先 回收作为建筑中水的原水
，

经处理

后用 于建筑 内冲厕及绿化等用水水源
。

3 强制淋浴
、

跳水池池岸淋浴的排水和露天游泳池的池面
、

地面雨水宜回收利用
。

4 如果用臭氧消毒时
，

其臭氧发生器
一

般采用 自来水进行冷却
，

因其仅温度升高
，

未改变水质
，

故应回收 ，

并宜用于游泳池的补充水水源
。

1 3 ．

9
．

2 池岸排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溢水槽为非淹没式时
，

如溢流水不循环利用
，

冲洗池岸的排水可排人溢水槽内
，

并按第
13 ．

9
．

1 条的规定予以 回收利用
。

2 游泳池溢流回水槽为淹没式时
，

冲洗池岸的排水不得排人溢流回水槽 内
。

池岸应于远离游泳池

溢流回水槽的观众看台底部另设排水沟 ，

作冲洗池岸排水之用
。

该排水也应回收作为中水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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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游泳池溢水槽如需排放时应排人雨水管道
，

但不得与雨水管道直接连接
，

应设置防止雨水 回流

污染游泳池池水的有效措施 。

1 3 ．

9
．

3 游泳池的泄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的应急和检修需泄空池水时的泄水时间不宜超过 8 h 。

2 如为重力流泄水并排至排水管道时
，

应设置防止雨水或污水回流污染的有效措施
。

3 如为压力流泄水时
，

宜采用循环水泵和设备机房内集水坑内潜水排水泵兼做泄水排水泵
，

但必

须关闭进入各类设备内管道上 的阀门
。

4 如因池水出现传染性致病微生物或病毒需要泄水时
，

必须按 当地卫生监督部门的要求
，

对池水

进行消毒处理达到卫生监督部门认可后方可排放 。

5 如池水排放至天然水体时
，

应按当地卫 生监督部门
、

环保部门的要求
，

对池水进行处理达到排

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

1 3 ．

9
．

4 游泳池的其他排水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硅藻土反冲洗排水中的污染杂质经过与其他排水混合稀释后
，

仍达不到排放要求时
，

应设置废

弃硅藻土 回收装置
。

2 清洗化学药品设备
、

容器的废水
，

应与其他排水进行中和
、

稀释或处理并达到排放标准后
，

方

可直接排人排水管道
。

3 室外露天游泳池应考虑雨季雨水的排除或回收利用措施
，

雨水量可按重 限期 5
～

10 年计算
。

13 ．

1O 池水净化设备机房

1 3 ．

1 0
．

1 设备机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循环水净化设备机房应设均衡水池 (平衡水池 )
、

循环水泵
、

过滤器
、

加药
、

换热器
、

消毒设备 、

药品库
、

控制问等
，

并宜按工 艺流程顺序排列
。

2 游泳池循环水净化设备机房的位置和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房问高度和面积应满足水净化设备的布置
、

施工 安装和维修要求
，

其位置宜靠近游泳池周边 ；

2 ) 设备机房设在地面层时
，

宜设有直接通向室外的设备运输出入 口 ；

3 ) 设备机房设置在地下层或地面以上楼层时
，

应设置运输设备
，

管道和化学药品的通道和垂直 吊

装孔 ，

其尺寸和承重能力应满足最大设备的运输需要 ；

4 ) 设备机房应与其他用房有 明确 的土建分隔 ； 设在楼板上 的设备应 向结构专业提出设备荷载资

料 ；

5 ) 设备机房应设有通向循环水管道管廊或管沟的出入 口 ；

6 ) 设备机房的耐火等级及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的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

3 设备机房的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设备机房的环境温度不得低于 5 ℃
，

但控制间的环境 温度不得低 于 16 o【=
，

最高温度不宜超过
3 5 c【= ：

2 ) 应有 良好的照明
、

通风换气和地面排水措施 ；

3 ) 所有转动设备的基础和连接管道应有 良好的隔振减噪措施 ；

4 ) 设备机房应与其他房间分隔开
，

并宜采取建筑隔音措施
。

4 设备机房内的所有设备
、

装置
、

容器及管道均应设置在高出地面不小于 0
．

10 m 的基础或支座

上 。

1 3 ．

1 0
。

2 循环水泵及均衡水池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均衡水池或平衡水池应靠近游泳池
，

其有效容积和构造应符合第 l3
．

2
．

8 条的规定 ；

2
循环水泵机组应贴近平衡水池或均衡水池

。

如无平衡水池或均衡水池时
，

宜靠近游泳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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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3 水泵机组的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的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 B 5 0 0 15 的规定 ；

4 水泵机组装置应设计成 自灌式
，

且 基 础表面高度应满足毛发聚集器的安装要求 ；

5 设在楼层上的水泵应有 良好的隔振设施
，

且水泵运行 噪声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标准和规范规定 ；

6 循环水泵问的高度不应小于 3
．

0 m 。

1 3
．

1 0
．

3 过滤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过滤器宜邻近循环水泵
。

2 石英砂压力式过滤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距建筑墙面的净间距不小于 0
．

7 0 m ；

2
) 过滤器之间的净间距不小于 0

．

8 0 m ；

3 ) 过滤器问的高度应满足设备安装
、

检修和操作要求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① 设备顶端距建筑结构最低点的净间距不小于 0
．

8 0 m ；

② 运输
、

操作的主要通道宽度不应小于最大设备的直径的 1
．

2 倍
。

3 硅藻土过滤机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硅藻土过滤机由过滤器
、

硅藻土溶液罐和循环水泵组成
，

该机组应靠近平衡水池或均衡水池 ；

2 ) 机组布置应符合本条第 2 款的规定
。

4 重力式过滤器的布置除应符合本条第 2 款的规定外
，

还应有 防止 因突然停 电而造成过滤器溢水

的安全事故的可靠措施 。

5 石英砂压力式过滤器和硅藻土过滤机组均应安装在高出设备机房地面 0
．

10 m 的混凝土基础上
。

1 3 。

1 0
．

4 加药问及药品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加药设备问与化学药品储存库
，

宜为各 自独立的又毗邻的独立房间
，

并靠近循环水泵问
。

2 加药装置 的净问距不宜小于 0
．

8 0 m ，

操作通道的宽度不宜小于 1
．

0 0 m 。

3 絮凝剂
、 p H 值调整剂

、

消毒剂及除藻剂等化学药品所需储存库房的面积
，

应根据当地化学药品
的供应和运输情况确定

，
一

般除成品次氯酸钠按不大于 5 d ，

其他化学药品按不少于 15 d 的储存量计算

所需库房面积 。

4 加药设备间和药品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应 有 良好 的通 风
。

如为机械通 风 时
，

宜 为独立 的系统
，

且 排风 口 远 离其他排风 口 不少 于

10 ．

0 m ：

2 ) 应根据化学药品性质
，

采取防热或防冻措施
，

并有给水和排水条件 ；

3 ) 墙面
、

地面和门窗均应为耐腐蚀材料 ；

4
) 房间高度不宜小于 3

．

0 m 。

5 化学药品的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不同品种的化学药品应分开存放
，

相互 问留有不小于 1
．

0 m 的通道
，

并遵守化学药品的产品说

明 ；

2 ) 不 同品种 的化学药品应放入不 同容器内并有清晰明显 的药品名称和标志 ；

3 ) 不同品种化学药品应放置在平台上
、

垫板上或柜架内
，

不得堆放在地面上 ；

4 ) 液体化学药品不得倒置存放 ；

5 ) 次氯酸钙
、

三 氯异氰尿酸钠与调节池水 p H 值用酸碱应隔离存放
。

6 不同化学药品的容器和用具不得相互 混用
。

7 不 同加药设备均应放置在高出设备机房地面不小于 0
．

10 m 表面贴有防腐材料的混凝土基础上
，

相互 间的净问距不宜小于 1
．

0 m 。

1 3 ．

1 0
．

5 消毒设备
1 消毒设备宜为单独的房间

，

并应设置独立 的通 风通 道
，

保持房间清洁
、

干燥
。

房间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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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门窗及设备等均应为耐腐蚀材料
。

2 采用成品氯制品消毒剂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消毒剂为成品次氯酸溶液时
，

设备机房及库房的设计要求
，

应符合第 13
．

1O
．

4 条的规定 ；

2 ) 采用次氯酸钠
、

次氯酸钙为消毒剂时
，

设备机房应根据投加方式确定
。

如采用计量泵投加时
，

宜集中设置 ；

3 采用瓶装氯气消毒剂时
，

加氯间及氯库应符合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13 的有关规定
。

4 采用臭氧作为消毒剂时
，

臭氧发生器及配套设备
、

臭氧与水混和器
、

臭氧与水接触反应罐宜合
设在同一

个隔间内
，

且靠近通风 良好 的地 区
，

并设置独立 的排风设施
。

5 臭氧发生器设备的布置应有足够的维护空间
，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 设备距建筑墙净距离不小于 0
．

7 0 m ；

2 ) 设备相互 之间的净间距不小于 0
．

8 0 m ；

3 ) 设备顶端距建筑结构最低点净间距不小于 0
．

8 0 m ；

4 ) 设备基础应高出房问地面不小于 0
．

10 m ；

5 ) 主要设备操作面操作距离应不小于 1
．

0 m ，

如操作面朝向维修更换设备运输通道
，

还应满足最

大设备运输要求
。

6 设置臭氧发生器的房间环境应满足下列规定 ：

1 ) 有 良好的通风和排水条件
，

房间温度为 5
～

3 5 cC
，

湿度应满足产品要求 ；

2 ) 房间空气应保持清洁
、

干燥
、

无有害物质 ；

3 ) 房间内应设置空气臭氧监测器
，

监测环境臭氧含量 ；

4 ) 应设紧急切断电源装置
。

7 臭氧发生器应有连续不断的冷却臭氧发生器的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的冷却水供应
。

8 设有臭氧发生器的房间
，

必须采用防爆型用 电设备
，

设备应设置 良好的接地装置
。

1 3 ．

1 0
．

6 池水加热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加热设备应远离氯气瓶存放问
，

但方便与池水循环管道的连接和集中管理
。

2 热源为燃油或燃气的水加热器问应为独立 的房问
，

其设备布置
、

安全设施等应符合消防和安全
等有关规范 。

3 房间通风
、

排水宜与循环水泵间
、

过滤器间合并设计
。

4 热源为高压蒸汽或高温热水时
，

水加热器的布置应遵守 国家现行 的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 B 5 0 O 15 的规定

。

1 3 ．

1 0
．

7 控制设备间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控制设备及电气设备宜设置在单独房间内
，

且不得设置在下列场所 ：

1 ) 有灰尘和有腐蚀气体的场所 ；

2 ) 有直接振动的场所 ；

3 ) 有强磁场
、

强电场和有辐射的场所
。

2 控制间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 位置应设在整个池水净化设备机房内视野较好处 ；

2 ) 房间温度宜为 16
～

3 0 ℃ ；

3 )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不应超过 ± 10 ％ ；

4 ) 房间应有 良好的照明
，

并有事故照明措施
。

3 电气控制设备
，

自动监测设备间地面应高出池水净化设备机房地面不小于 0
．

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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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1 水上游乐池

1 3 ．

1 1
．

1 水上游乐池的种类较多
，

包括造浪池
、

环流河
、

滑道跌落池
、

跳水池
、

潜水池
、

游泳池
、

休
闲池

、

探险池
、

逆流池和暗河等
。

设置种类的多少
，

应根据适用对象和设置环境由业主及专业公司协商

确定 。

给水排水专业仅进行游乐池的池水净化处理系统的设计
。

本节仅就本专业在进行设计过程中的
一

些技术原则作出规定 ，

以方便给水排水设计
。

1 3 ．

1 1
．

2 水上游乐池
一

般按下列原则进行规划 ：

1 水上游乐池由水面和陆地两部分组成
，

其陆地面积与水面面积之比
一

般为 6 ：4 。

2 水上游乐池的布置
，

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 从浅水区到深水区 ；

2 ) 从惊险性小的水域到惊险眭大的水域 ；

3 ) 从低处向高处过渡 ；

4 ) 不同游乐池可互通连接
，

加强水池的连贯性
。

3 为保证卫生健康和观察要求
，

均需配备池水净化处理设备机房
。

1 3 ．

1 1
．

3 水上游乐池的设计
，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池子周壁构造应圆滑
，

不得 出现有棱角的突出物
。

2 池底应基本成水平底 ； 池子应设下池
、

上岸的踏步 ； 池壁宜设供练习浮水用的栏杆
。

3 池子水深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成人池宜为 1
．

0 m 。

2 ) 儿童池应为 0
．

6 m 。

3 ) 幼儿池宜为 0
．

3
～

0
．

4 m 。

4 幼儿池与儿童池合建在
一

起时
，

应采用栏杆将不同年龄段所用的池子分隔开
。

而且在池内宜附

设必要的水伞 、

水蘑菇
、

水刺猬
、

水滑梯
、

卡通动物喷水等戏水设施
。

5 池内设有滑梯时
，

应设置滑梯润滑水的装置
。

6 水上游乐池的水质可参照第 13
．

1
。

2 条第 2 款的规定执行
，

为保证游乐人员的安全
，

不允许中断
供水 ，

故功能循环水泵宜设备用泵
。

1 3 ．

1 1
．

4 造浪池应根据建设业主关于波浪形式
、

波浪高度
、

波浪种类及波浪长度等要求
，

按生产厂商

提供的产品技术参数选择造浪机机型和池型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造浪池宜为略带扇形或梯形
，

其健身用途的造浪池的尺寸
，

宜按表 13
．

1 1
．

4 的规定选用
。

表 1 3
．

1 1
．

4 健身造浪池的基本尺寸

序号 池长 (m ) 池宽 ( m )
水深 (m ) 池底坡度

(％ )深水端 浅水端

1 34 ～

36 12
．

5

l|8 ～

2
．

0

0

(有踏步部分

不超过 O
．

3 )

6 ～

8

(不大于 l0 )

2 3 6 ～

4 5 16
．

6 6

3 4 5 ～

5 0 2 1
．

0 0

4 5 O ～

6 0 2 5
．

O 0

注 l 池子各段池坡由工 艺设计决定
。

2 最小池长为 3 3
．

0 m 。

2 造浪池深水端池边的直线边长
，

宜为池长的 1／3 ，

并以
一

侧边或两侧边为准 向外扩展至 15 度角
的扇形或梯形波浪区

。

池底从造浪机房开始设有约 5
．

0 m 的平底
，

此后池底以 6 ％
～

8 ％ 的坡度向上坡至
± 0

．

0 0 0 标高当浅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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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造浪机房应设在造浪池的深水端
， 一

般宜采用鼓风机制浪
，

宜设备用机组
，

相互交替工 作
。

4 造浪池宜采用逆流式循环系统
。

5 造浪机运行时
，

池水循环系统应暂停工 作
。

6 造浪池的浅水区的末端宜设置消浪排水沟
，

且 排水沟内应有级配 的砂石滤水层 ； 如浅水区末端

有踏步池岸时 ，

应在踏步底侧面设撇抹区
。

7 造浪机造浪室的构造
，

不得 出现池水 回流到造浪机 的现象
。

8 造浪池最大人数负荷
，

宜为每人 2
．

5 m 。 的水面面积
。

1 3 。

1 1
．

5 滑道池的设计
一

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滑道型式
、

类型
、

坡度
、

滑道安全尺寸和质量等
，

应根据建设业主要求
，

按照专业公司或生产

厂商提供的技术资料和产品选用 。

但应符合 《水上游乐池通用技术条件》 G B l8 l6 8 的有关规定
。

滑道

跌落池根据滑道型式 、

滑道坡度由滑道工 艺设计提供详细规格
、

尺寸和水源等参数
。

2 滑道的润滑水量应根据滑道的水层厚度
、

长度
、

宽度
、

坡度
、

形状和用途计算确定
。

除高速滑
道外 ， 一

般滑道坡度为 1O ％ 时
，

也可按表 13
．

1 1
．

5 估算水泵的流量
。

表 1 3
．

1 1
。

5 各种滑道需水量

滑道名称 最小水量 (L／m in )

宽 l0 o 0 m m 水滑道 2 0 00

宽 2 0 0 0 m m 家庭滑道 15 O O

宽 4 0 0 0 m m 家庭滑道 2 0 0 0

宽 14 0 0 m m 浮筏滑道 4 0 0 O
～

6 0 0 0

管 状滑道 西8 0 0 m m l5 0 O

管状圆滑道 西800 m m 2 O 0 0

快速滑道 (高度 15 m ， i = 9 0 ％ ) 20 0 0

隧道和管状滑道 (咖13 0 0 m m ， i = 1 1％ ) 2 台 14 0 0 0 或 3 台 7 0 0 0

三 峡滑道 2 0 0 0
～

3 o 00 m m 2 O 0 0

3
提升润滑水的水泵扬程

，

应根据滑道平台的高度
、

管道阻力等计算确定 ； 水泵数量宜按不少于
2 台水泵同时工 作确定

，

以方便润滑水流量的调节和保证滑道开放使用期间不间断供水
。

4 润滑水供水管道应采用流量调节阀
。

5 润滑水水源宜采用滑道跌落池池水
。

6 滑道跌落池宜采用顺流式循环水净化系统
。

7 池壁的可调给水 口与池底回水 几 的数量
，

应满足循环水量的要求
，

其布置应保证水流均匀
，

不

得出现涡流及极端偏流 。

8 滑道跌落池的池水净化系统
，

可 以与其水质
、

水温和循环周期相接近的其他游乐池共用
一

组 净

化过滤和消毒设备 。

1 3 ．

1 1
．

6 环流河 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环流河应根据场地大小及其他游乐池的布置确定河流路线
， 一

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河道应呈环形闭合弯曲状；

2 ) 河道水流长度不宜小于 2 0 0 m ，

河道水流宽度不宜小于 4
．

0 m ；

3 ) 河道水表面流速应小于 1
．

0 n 1／／s ；

4 ) 河道沿岸可设置必要水景景观
。

2 环流河的最大人数负荷应按每人 4
．

0 m 。 的水面计算
。

3 环流河应设置河水推流水泵
。

推流水泵站房的数量和位置应根据河道弯曲形状
、

长度和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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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确定
。

4 推流水泵吸水 口 的水流速度
，

应小于 0
．

5 n1／s ； 出水 口 的水流速度
，

应大于 3
．

0 m ／s 并设置格栅
。

5 推流水泵房宜设在设置点环流河道侧的地下室内
，

其推流泵房应设排水和通风装置
。

6 如在河道内侧设置手扶装置
，

应凹入河道内侧岸壁内
，

以防对游乐者造成伤害
。

13 ．

12 休闲健身池

1 3 ．

1 2
．

1 休闲健身类游泳池及其配套设施的类型繁多
，

如水力按摩池
、

气泡休闲池
、

水中健身池
、

各
种药浴池和蒸汽浴等

。

由于休闲健身池 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

一

般由专业公司根据业主要求
进行设计 、

设备供应及安装
、

调试
。

给水排水设计人员可依据本节所述的技术原则
，

经与专业设计公
司 、

建筑和电气专业
、

业主
、

设备制造商等单位密切配合预 留必要 的给水排水条件
。

1 3 ．

1 2
．

2 水力按摩池
1 水力按摩池

一

般分为成品型和土建型两种
。

1 ) 成品型水力按摩池均为池体和小 型循环净化装置 (循 环水泵
、

过滤器
、

自动消毒器
、

电加热

器 、

按摩水泵
、

喷嘴和管道等) 组成的成套产品
。

成品型水力按摩池分为单人型
、

双人 型及 多人型
。

单人及双人 型用于家庭及旅馆客房
，

多人型用于公共浴场
。

2 ) 土建型水力按摩池
一

般由钢筋混凝土建造
，

表面饰面材质与游泳池
一

致
。

该类型按摩池
一

般为
独立建造

，

平面形状可为圆形
、

矩形或其他形状
。

亦可以与休闲游泳池合建
，

但分区应明确
，

两者不能

相互影响各 自的使用
。 一

般按摩喷嘴设在休闲游泳池的
一

端或
一

侧
。

土建型水力按摩池的池水净化处理系统与水力按摩供水系统宜分开设置
。

3 ) 气水合用喷嘴按摩池的池水净化
、

按摩供水
、

按摩供气三 者应分开设置
。

2 水力按摩池的技术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池水循环周期 ： 家庭及客房专用时为 0
．

5
～

1
．

0 h ，

公用时为 0
．

1
～

0
．

3 h 。

2 ) 池水温度 ： 热水池为 4 0
～

5 0 ℃
，

温水池为 3 6
～

4 0 ℃ ，

冷水池为 8
～

13 c【二，

常温池与游泳池水温

相同 。

3 ) 池水有效水深
一

般为 0
．

9
—

1
．

0 m ，

座位板上水深宜为 0
．

4 m 。

4 ) 水力按摩系统的供水管管内水流速度不得大于 3
．

0 n 1／／s ，

回水管内的水流速度不得大于 1
．

8 rn／s 。

5 ) 喷嘴宜采用内水型
，

流量可调型喷嘴
，

供水压力
一

般为 0
．

0 5
～

0
．

12 M P a ，

以方便调节喷嘴的喷

水效果 。

6 ) 水力按摩池的水质标准在尚无 国家及行业标准的情况下
，

可按表 13
．

1
．

2 的规定执行或按当地

疾病控制中心的规定执行 。

3 水力按摩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水力按摩池为高沿水池
，

沿池壁外侧应设置格栅排水沟
。

2 ) 按摩喷嘴设在座位板之上 2 0 0 m m 处
，

喷嘴间距不应小于 0
．

8 m ，

且不得相对布置
。

3 ) 采用气泵供气时
，

气泵的设置应符合第 13
．

12
．

3 条第 2 款的规定
。

4 ) 采用 自然空气供气时
，

进气帽应为可调气量型式
，

并带有消声措施
。

进气帽应设置空气环境较

好的部位 ，

并高出池水水面不小于 10 0 m m 。

5 ) 按摩喷嘴的供水管
、

供气管
、

应分别采用环状布置
，

减小阻力
，

以保证各喷嘴的出水流量和出
水压力

一

致
。

6 ) 按摩池与游泳池合建时
，

按摩池的供水管应从游泳池净化处理后 的循环给水管接出
。

4 不 同用途 的按摩池
、

健身池
，

如冷水池
、

温水池
、

热水池
、

药液池等
，

均应各 自设置独立 的池

水循环净化处理系统 。

1 3 ．

1 2
．

3 气泡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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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泡休闲池的池水净化处理系统应为独立 的系统

，

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池水循环周期 2
～

4 h ；

2 ) 池水温度为 2 8
～

3 0 ℃ ；

3 ) 池水有效水深
一

般为 0
．

8
～

1
．

0 m ；

4 ) 池水净化处理工 艺流程与游泳池
一

致
。

2 气泡气源由气泵提供
，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 供气量和供气压力根据池 内设施数量和功能
，

如气泡躺席
、

气泡坐席
、

气泡站席
、

池底气泡

等 ，

由专业公司确定 ；

2 ) 供气质量应为无油污
，

无气味的洁净气体 ；

3 ) 气泵设置位置宜高出池内水面 4 5 0 m m 。

如气泵位置低于池水水面时
，

供气管应向上敷设并高出
池水水面 4 5 0 m m 后

，

再向下弯曲敷设形成防止虹吸的弯曲管
。

也可采取在供气管上装设止水阀方法
，

以防止池水回流到气泵 ；

4 ) 气泵容量
一

般由专业设计公司根据各类气泡席位数量确定
，

本专业配合气泵与池水净化处理设

备的机房位置和面积的确定
。

1 3 ．

1 2
．

4 休闲健身池给水排水专业配合设计要点 ：

1 各种休闲健身池或桑那浴房等均应配套设置独立 的淋浴室 (区 ) 和卫 生 问
。

1 ) 淋浴区应远离水力按摩池
、

桑那浴房等健身区
，

淋浴喷头
一

般按每 2 0 名顾客设置
一

个 ；

2 ) 淋浴水温
一

般为 3 8
～

4 0 ℃
，

并保证恒温
，

而且水量应充沛 ；

3 ) 淋浴喷头应为 自动调温节水型产品
，

淋浴喷头距地面高度
一

般为 2
．

0 m 。

2 桑那房内应设置排水地漏
。

3 擦背房间每个床位应设置温水水龙头和排水地漏
。

4 水净化处理设备机房应靠近水力按摩池
。

1 ) 给水
、

排水
、

热源
、

电源应齐备 ；

2 ) 设备布置要排列整齐
，

间距要方便维修
，

照明要 明亮 ；

3 ) 机房内应设有通风系统
，

保证要有 良好的环境条件 ；

5 休闲洗浴设施的给水
、

热水系统应与其他用途的给水排水系统分开单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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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绿地灌溉

绿地灌溉是以草坪 、

花卉
、

灌木和乔木等园林植物为施水对象的控制性灌水
，

主要应用在市政
、

公

园 、

庭院
、

屋顶和运动场绿地
。

14 ．

1 基本构成和系统分类

1 4 ．

1
．

1 基本构成

绿地灌溉系统通常由水源
、

加压设备
、

过滤设备
、

控制设备
、

管网和灌水器构成
，

见图 14
．

1
．

1
。

回
一

回
一

圈
一

回
一

圈
} f

L
一

囱
图 1 4

．

1
．

1 绿地灌溉系统基本构成
1 4 ．

1
．

2 系统分类
绿地灌溉系统的类型 、

特点和适用场合见表 14
．

1
．

2 。

规划设计绿地灌溉系统时
，

应根据植物种类

和土壤 、

地形
、

气象
、

水源等条件合理选择
。

表 1 4
．

1
．

2 绿地灌溉系统的类型
、

特点及适用场合

分类方式 类 型 特 点 适用场合

按灌水

方式

喷灌系统

对地形的适应性强 ，

可降低表层土壤 的盐度
，

有利于植物降温和增

强植物叶面的光合作用 ； 供水压 力较大
，

气象因素对灌水效果的影响

较大 ，

水的蒸发和飘逸损失较大
，

建设成本较高

草 坪 、

花卉 (限
微喷) 和低矮灌木

滴灌系统

节水效果明显 ，

对土 壤和地形的适应性强
，

不增加环境湿度
，

灌水

量和灌溉范围的可控性强 ，

系统运行时不影响养护作业 ； 易造成土壤

中的盐分积累 ，

对水质的要求较高
，

限制植物根系发展

狭长草坪绿化带 、

花卉 、

灌木及乔木

涌灌系统 节能效果明显

，

对水质的要求较低 ，

灌水量和灌溉范围的可控性强 ；

在土壤渗透性很大和地面坡度很陡的场合不宜使用

花卉 、

灌木 和乔
木

渗灌系统

节水效果明显 ，

施工 安装简便
，

系统运行时不影响养护作业 ； 对水

质的要求严格 ，

限制植物根系发展
，

不宜 发现 渗水管堵塞
，

不便维修
，

在土壤渗透性很大和地面坡度很陡的场合不宜使用

狭长草坪绿化带 、

花卉及灌木

按管网铺设

方式

固定系统 投资较大

，

易实现科学灌水 ，

运 行 管理 成本较低
，

系统使用寿命较

长 ，

便于实现自动控制

新建 、

改建或面
积较 大 、

养护等级

较高的绿地

移动系统 投资较小

，

不易实现科学灌水
，

运行管理成本较高
，

系统使用寿命

较短 ，

无法实现 自动控制

已建或面积较小 、

养护等级不高 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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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

1
．

2

分类方式 类 型 特 点 适用场合

按控制

方式

程控系统 投资较大

，

易实现科学灌水 ，

运 行管理 成本较低
，

专业化管理 要 求

较高

面积较大或养护

等级较高的绿地

手控系统 投资较小

，

不易实现科学灌水 ，

运行 管理 成 本 较 高
，

专业化管理 要

求较低

面积较小或养护

等级不高的绿地

按供水

方式

自压系统 建设和运行管理成本均较低
，

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受外界影响较大

水 源压 力 和水 量

能够 满 足设 计 要 求

时

加压系统 建没和运行管理成本均较高 ，

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受外界影响较小

水源压力 和水量

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时

14
．

2 基本资料和设计原则

1 4 。

2
．

1 基本资料

1 土壤资料

1 ) 土壤资料包括土壤类型和容重 、

土层厚度
、

田间持水率
、

渗透率等
。

2 ) 土壤资料的作用在于确定灌溉方式
、

灌水强度和灌溉制度
。

3 ) 可通过查阅当地水文
、

水利文献获得土壤资料
，

也可通过实测方法获得
。

2 地形资料
1 ) 地形资料包括绿地平面图和地形图 ，

图中应能反映灌溉区域地上建筑
、

小品和埋深小于 1
．

5 m

的地下设施 。

2 ) 规划设计前应进行现场勘察
，

验证地形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

3 气象资料
1 ) 气象资料包括降水量

、

蒸发量
、

日照
、

气温
、

湿度和冻土层厚度
，

以及灌溉季节的平均风速和

主风向等 。

2 ) 气象资料的作用在于结合绿化种植方案
，

选择灌水器类型
、

型号和布置方式
。

3 ) 对于喷灌系统
，

主风向资料是管网走向和喷头间距的设计依据
。

4 ) 可从 当地气象
、

农业
、

水利或水务部门获得气象资料
。

4 水源资料
1 ) 水源资料包括水源类型

、

水量
、

水压
、

水质
、

取水点位置以及供水保证率
。

2 ) 水源资料的作用在于选择供水方式和灌溉制度
，

决定是否采用和采取何种水质处理设备
。

5 种植资料
1 ) 种植资料包括植物种类

、

种植区域
、

植物耗水强度和根系分布情况
。

2 ) 种植资料是选择灌溉方式
、

灌溉制度以及灌水器类型和规格的重要依据
。

1 4 ．

2
．

2 设计原则
1 节水
1 ) 认真勘察灌溉区域及其附近的水源状况

，

优先选择雨水
、

再生水或地表水作为灌溉水源
。

2 ) 根据植物种类合理选择灌溉方式
，

提高水的利用率
，

减少飘逸和蒸发损失
。

3 ) 根据灌溉区域的土壤和地形资料
，

严格控制灌水强度
，

避免产生地表积水或径流
。

4 ) 根据灌水定额和灌水器的流量
，

严格控制灌水历时
，

避免产生灌溉水向深层土壤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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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合理选择和布置灌水器
，

避免灌溉水湿润范围超出种植边界
，

尤其在屋顶绿化场合
。

6 )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应使用程控灌溉系统
，

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过量灌水
。

7 ) 位于地势较低 区域的灌水器应具有止溢功能
，

避免产生无效灌水
。

8 ) 屋顶绿化灌溉应优先选择滴灌和渗灌
，

喷灌应选择低射角微喷头
。

9 ) 具备条件时
，

应建立屋顶雨水和空调冷凝水收集回灌系统
。

1 0 ) 在需要冬季泄水的地区
，

不宜采用 自动泄水方式
。

2 节能
1 ) 根据水源条件

、

灌溉面积和种植方案合理划分轮灌区
，

降低系统的工 作压力
。

2 ) 根据当地经济流速合理选择管径
，

降低管网的沿程水头损失
。

3 ) 同等条件下
，

优先选择工 作压力较低的灌水器
。

4 ) 当选用高位地表水作为灌溉水源时
，

应有效利用水源具有的势能
。

5 ) 当选用市政给水作为灌溉水源时
，

应有效利用管网压力
。

6 ) 如果当地有
“

分时供水
”

或
“

分时供电
”

的优惠政策
，

应加以利用
。

3 经济
1 ) 方案设计时

，

应进行经济技术分析
，

严格控制建设成本和运行费用
。

2 ) 选择设备和器材时
，

应进行寿命分析
，

有效降低系统的折旧成本
。

3 ) 优先选择覆盖范围较大的灌水器
，

有效降低系统的单位面积造价
。

4 ) 合理选择管材
，

既要满足承压要求
，

又要 降低管材成本
。

5 ) 合理选择管径
，

既要降低建设成本
，

又要减少运行费用
。

4 实用
1 ) 灌溉系统设计与种植方案必须

一

致
，

确保满足绿地灌溉 的基本要求
。

2 ) 在灌溉系统的运行
、

管理 和维护方面应力求简单
，

便于操作
。

3 ) 在灌溉系统的安全措施方面应保证有效和便于监控
。

4 ) 选择和布置灌水器时
，

应满足灌溉技术要求
，

保证技术上 的合理性
。

5 ) 管网布置和水力计算时
，

应利用管网压力平衡法则
，

以便获得良好的水力条件
。

5 可靠

1 ) 根据投资预算和期望使用年限
，

做好系统选型和寿命设计
。

2 ) 灌溉设备的性能和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

保证 系统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

3 ) 管材和管件应具有物理和化学稳定性
，

保证系统使用寿命达到设计要求
。

4 ) 制定合理 的灌溉制度
，

确保水源条件能够满足灌溉系统对水量的要求
。

5 ) 对过滤器进
、

出口水质进行定期或实时监控
，

保证灌溉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

6 ) 在灌溉水质不稳定的场合
，

应对灌溉水质实施定期检测
，

并采取必要的水处理措施
。

7 ) 在需要冬季泄水地区
，

系统管网应以 0
．

2 ％ 的坡度向泄水井找坡
，

保证系统安全越冬
。

8 ) 对于加压灌溉系统
，

应采取有效的预防水锤措施
。

9 ) 对于非临时性绿地
，

应优先考虑采用固定灌溉系统
。

1 0 ) 对于屋顶绿化
，

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采取必要的排 (蓄) 水措施
。

14 ．

3 设计参数和灌溉制度

1 4 ．

3
．

1 设计参数

1 灌水强度

灌水强度是指单位时间内洒落在单位面积上的水量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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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
圳 o o ×

争
式中 p

— —

灌水强度 (m m ／h ) ；

y — —

灌溉水量 (m ’) ；

s — —

灌溉面积 ( m 。) ；

^ — —

灌水深度 (m ) ；

￡ — —

灌水历时 (h )
。

组合平均灌水强度是指若干个工 作压力相 同的灌水器按照
一

定方式布置
，

这些灌水器在同
一

灌溉区

域 内平均灌水强度的叠加
。

组合平均灌水强度不得大于允许灌水强度
。

允许灌水强度是指在特定土壤质地条件下
，

组合平均灌
水强度的最大允许值 。

表 14
．

3
．

1
—

1 给出不同土壤质地 的允许灌水强度
。

表 1 4
．

3
．

1
—

1 土壤质地和允许灌水强度

土壤质地 允许灌水强度 ( m rn／h )

砂 土 2 0

砂壤土 15

壤 土 12

壤粘土 1O

粘 土 8

对于屋顶绿化使用的复合种植土
，

可参照砂壤土选 择允许灌水强度
。

当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盖时 ，

允许灌水强度可适当提高
，

但不宜超过表 14
．

3
．

1
—

1 中数值的 2 0 ％ 。

如果存在地面坡度 ，

允许灌水强度应随地面坡度的增加而减小
。

表 14
．

3
．

1
—

2 给出不同地面坡度允
许灌水强度折减系数 。

表 1 4
．

3
．

1
—

2 允许灌水强度折减系数

地面坡度 (％ ) 允许灌水强度折减系数

5 ～

8 O
．

80

9 ～

12 0
．

6 0

13 ～

2 O O
．

4 0

>
2 0 0

．

2 5

2
灌水均匀度

灌水均匀度是指灌溉区域水量分布的均匀程度
。

灌水均匀度与灌水器的水力性能
、

布置方式
、

工 作
压力和气象条件有关 。

灌水均匀度
一

般用灌水均匀系数表示
，

可按下式计算 ：

c LJ= 1．0
一

等
式中 C

。
— —

灌水均匀系数 ；

危 — —

各测点平均灌水深度 (m m ) ；

舭 — —

各测点灌水深度的平均离差 (m m )
。

喷灌系统设计灌水均匀系数不得低于 0
．

7 5
，

其他灌溉方式的设计灌水均匀系数不得低于 O
．

8 0 。

3 水滴打击强度
水滴打击强度是指单位受水面积 内水滴对植物和土壤的打击动能

，

它与水滴大小
、

降落速度和密集

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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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常用水滴直径法或雾化指标法间接表示水滴打击强度
。

1 ) 水滴直径法
水滴直径是指洒落在地面或植物叶面上水滴的直径 ，

以 m m 为单位
。

水滴平均直径是指在喷洒范围
内某

一

点观测到的所有水滴直径的平均值
，

中数直径是指在喷洒范围内某
一

点观测到的大于和小于它的

水滴总体积相等的直径 。

中数直径沿喷头射程的分布规律是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
一

般以最远处 的 中数直径作为设计依据
。

对于绿地喷灌系统 ，

水滴的中数直径不得超过 2 m m 。

2 ) 雾化指标法
雾化指标可按下式计算 ，

并应满足表 14
．

3
．

1
—

3 的规定 ：

吣
鲁

式中 蹦。
— —

喷灌雾化指标 ；

H — —

喷头的工 作压力水头 (m ) ；

d — —

喷头主喷孔直径 (m )
。

4 土壤湿润比
土壤湿润比是被灌溉水湿润土 壤的体积与计划湿润层土壤总体积的比值

。

园林绿地灌溉设计土壤湿

润 比可参考表 14
．

3
．

1
—

4 确定
。

表 1 4
．

3
．

1
—

4 灌溉设计土壤湿润比 (％ )

植物种类 喷灌 滴灌 涌灌 渗灌

草坪 10 0 lO O 10 O

花卉 10 0 1O O l0 0 1o o

灌木 l0HD 10 0 10 0 1O 0

乔木 2 O
～

3 O 2 O
～

4 0

5 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
不同绿地的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应根据植物主要根系分布深度

，

通过实测确定
。

当无实测资料时
，

可参考表 14
．

3
．

1
—

5 确定
。

表 1 4
，

3
．

1
—

5 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 (m )

草坪 花卉 灌木 乔木

0 ．

2
～

O
．

3 0
．

3
～

O
．

5 O
．

5
～

0
．

7 O
．

6
～

O
．

8

6
植物耗水强度

单位时间消耗于植株蒸腾和棵间蒸发的水量称为植物耗水强度 ，

其大小受气象
、

土壤和植物种类等
因素影响 ， 一

般由试验确定
。

当无实测资料时
，

可参考表 14
．

3
．

1
—

6 确定
。

7 灌溉水利用系数
灌溉水利用系数是指可被植物利用 的水量与灌溉系统实际供水量的比值

，

不同灌溉方式设计灌溉水

利用系数不应小于表 14
．

3
．

1
—

7 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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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

3
．

1
—

6 植物耗水强度 ( m m ／d )

植物种类 喷灌 滴灌 涌灌 渗灌

冷季型草 5
～

8 4
～

6 4
～

6

暖季型草 3
～

5 2
～

4 2
～

4

花卉 3
～

8 2
～

6 3
～

8 2
～

6

灌木 4
～

7 3
～

5 4
～

7 3
～

5

乔木 2
～

4 3
～

6

表 1 4
．

3
．

1
—

7 灌溉水利用系数

8 适宜土壤含水量
适合植物正常生长的土壤水分含量称为适宜土壤含水量

。

对于草坪而言
，

不同质地土壤的设计适宜

土壤含水量应控制在表 14
．

3
．

1
—

8 给出的范围
。

表 1 4
．

3
．

1
—

8 不 同质地土壤适宜土壤含水量 (体积比)

土壤质地 适宜土壤含水量下限 (％ ) 适宜土壤含水量上限 (％ )

砂 土 13
～

16 2 6
～

3 2

砂壤土 16
～

2 l 3 2
～

4 2

壤 土 15
～

18 3 0
～

3 5

壤粘土 16
～

2 1 3 2
～

4 2

粘 土 2 0
～

2 5 4 0
～

5 0

9
轮灌区

轮灌区是指灌溉系统中能够同时灌水的最小单元
。

划分轮灌区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 最大轮灌区的设计流量必须小于或等于水源的设计供水流量
，

即 ：

Q 轮。 。。 ≤ Q 供 ( 14
．

3
．

1
—

4 )

式中 Q 轮。 ，
— —

最大轮灌区设计流量 ( m 。／h ) ；

p 世
— —

水源的设计供水流量 (m 。／h )
。

2 ) 确定轮灌区数量时
，

应进行经济技术分析
，

兼顾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
。

3 ) 不同轮灌区的设计流量不宜相差太大
，

以便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

4 ) 同
一

轮灌区内不宜覆盖需水要求不同的植物
。

1 4 。

3
．

2 灌溉制度
灌溉制度是灌溉系统运行管理 的依据

，

主要包括年灌水量
、

灌水定额
、

灌溉周期
、

灌水历时和运行

时间 。

设计灌溉制度应满足最不利情况下植物的生长要求
。

1 年灌水量
单位面积绿地全年灌水总量称为年灌水量 。

年灌水量不仅与植物种类
、

水文和气象条件有关
，

也与

当地水资源状况和绿地养护等级有关
。

设计年灌水量应参考园林绿地节水灌溉地方标准确定
，

如无地方

标准 ，

可会 同水务管理与园林绿化专业人员商定
。

2 灌水定额
单位面积绿地每次灌水的灌水量称为灌水定额 。

灌水定额应按下式计算 ：

0 ．

1名，． (p
m 。。 一

日
m i。 )

眠 。
— —

_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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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m 。
— —

灌水定额 (m m ) ；

z — —

设计计划土壤湿润层深度 (m ) ；

r — —

设计土壤湿润 比 (％ ) ；

臼⋯ — —

按体积 比计算的适宜土壤含水率上 限 (％ ) ；

9 。 j。
— —

按体积比计算的适宜土壤含水率下限 (％ ) ；

卵 — —

灌溉水利用系数
。

3 灌溉周期
两次灌水之间的间隔天数称为灌溉周期 。

灌溉周期可按下式计算 ：

m m 0

0 。

面叼

式中 r
— —

灌溉周期 (d ) ；

m 。
— —

灌水定额 (m m ) ；

M — —

设计植物耗水强度 ( m H1／d ) ；

钾 — —

灌溉水利用系数
。

屋顶绿化 的灌溉周期
一

般控制在 10
一v

15 d
。

当屋顶绿化基质较薄时
，

可根据植物种类和季节适当缩

短 。

4 灌水历时
轮灌区

一

次灌水的持续时间称为灌水历时
。

灌水历时与灌溉方式
、

灌水定额
、

灌水器的布置形式及
出水量有关 。

对于喷灌系统
，

如果喷头按三 角形布置
，

灌水历时可按下式计算 ：

S ￡m ．

“

2 0 0 0 a

式中 ￡
— —

灌水历时 (h ) ；

s — —

喷头布置三 角形的高 (m ) ；

Z — —

喷头布置三 角形的底 (m ) ；

m 。
— —

灌水定额 (m m ) ；

g — —

喷头流量 (m 。／h )
。

如果喷头按矩形布置 ，

灌水历时可按下式计算 ：

S 们孔 一

“
一

l0 O 0 0

式中 s
— —

喷头横向间距 ( m ) ；

f — —

喷头纵向间距 (m )
。

5 运行时间
运行时间是指灌溉系统每天工作的小时数

。

设计运行时间应根据绿地功能
、

水源条件和运行管理要

求确定
，

应保证必要的系统维修时问
。 一

般园林绿地
，

设计运行时间不宜大于 16 h ； 高尔夫球场绿地
，

不宜大于 2 0 h 。

14 ．

4 灌溉水源和首部设备

选择水源是灌溉系统规划设计的重要任务 。

水源条件不仅影响到灌溉系统的经济指标
，

也关系到灌
溉系统的节水效果 、

使用寿命和绿地养护质量
。

当水源的压力或水质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
，

应采用加压

设备或过滤设备 。

加压设备和过滤设备统称为首部设备
。

1 4 ．

4
．

1 灌溉水源
1 水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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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 、

再生水
、

地表水
、

地下水和市政给水都能作为灌溉水源
。

在同等条件下
，

应优先选择雨水
、

再生水和地表水 。

1 ) 雨水

① 在降雨量不充沛或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匀的地区
，

雨水不宜作为唯
一

的灌溉水源
。

② 每次降雨过程的初期雨水不宜用于绿地灌溉
，

可采取弃流措施予以排放
。

③ 应根据设计要求对水中的有机和无机污物进行处理
，

尤其当用于滴灌和渗灌时
。

2 ) 再生水

① 再生水生产单位应具备规范的生产工 艺流程
、

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可靠的水质测量手段
。

② 灌溉用水部门应与再生水生产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

随时掌握再生水水质
，

确保灌溉用水安全
。

③ 使用再生水作为灌溉水源时
，

应在灌溉区域设置明显 的再生水使用标志
。

④ 在人员较密集的区域
，

应谨慎使用再生水作为喷灌系统水源
。

⑤ 当用于滴灌和渗灌时
，

应对水中的有机污物进行深化处理
。

3 ) 地表水
① 灌溉区域附近有人工 湖

、

溪流或大型喷泉时
，

不得直接使用地下水或市政给水作为灌溉水源
。

② 使用地表水作为灌溉水源
，

应确保水质符合绿地灌溉要求
，

并应保证供水可靠性和稳定性
。

③ 应根据设计要求对水中的有机和无机污物进行处理
，

尤其当用于滴灌和渗灌时
。

4 ) 地下水

① 不宜采用深层地下水作为灌溉水源
。

② 当用于滴灌和渗灌时
，

应对水中的各类无机污物进行深化处理
。

5 ) 市政给水
① 在灌溉系统的水源接入处 ，

采取有效的防止回流措施
，

避免市政给水管网受到污染
。

② 根据绿地面积和灌溉方式
，

参考表 14
．

4
．

1 为自压灌溉系统预留取水点
。

③ 当用于滴灌和渗灌时
，

应根据设计要求采取必要的水质处理和减压措施
。

表 1 4
．

4
．

1 市政给水预留管径

绿地面积 小于 5 o o 0 m 。 5 0 0 0 m 。
～

10
．

0 0 0 m 。 l0
，

0 0 O m 。
～

2O
，

0 o o m 。

喷 灌 D N 5 0
～

6 5 D N 6 5
～

80 D N 80
～

l0 0

涌 灌 D N 4 0
～

5 0 D N 5 0
～

6 5 D N 6 5
～

80

滴灌 、

渗灌 D N 3 2
～

4 0 D N 40
—

5 0 D N 5 0
～

65

2 水源要素
1 ) 水量

① 灌溉水源的水量包含水源总量和供水流量两个概念
。

② 水源总量应满足特指绿地的设计年灌水量要求
。

③ 供水流量应满足灌溉系统最大轮灌区的设计流量要求
。

④ 当单
一

水源的水量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
，

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水源
。

2 ) 水压

① 如果水源压力不能满足最不利灌水点的设计工 作压力
，

则需加压设备
。

② 如果水源压力超过管材或灌水器的设计承压能力
，

应采取降压措施
。

③ 对于加压灌溉系统
，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锤危害和降低运行能耗
。

3 ) 水质

① 绿地灌溉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 B 5 O 8 4 (见附录 M )中
“

旱作
”

的规定
。

② 再生水用于绿地灌溉时
，

水质应符合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

景观环 境用水水质》 G B ／T l89 2 1

(见附录 H
一

4 ) 的规定



·

4 2 6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0 O 9 年版)

③ 当水质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
，

应根据水中的污物特点和设计要求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

4 ) 取水点位置
① 取水点的位置应有利于降低工程造价

，

便于系统的运行管理 。

② 以地表水作为灌溉水源时
，

取水点位置应位于灌溉区域的
“

重心
” 。

③ 以市政给水作为灌溉水源时
，

应保证每块绿地至少有
一

个符合管径要求的取水点
。

1 4 ．

4
．

2 加压设备
绿地灌溉系统常用的加压设备有离心泵 、

潜水泵
、

管道泵和深井泵
。

水泵选型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根据水源条件和灌溉方式选用加压设备
，

并通过经济技术分析
，

使灌溉系统的建设成本和运行

费用最低 。

2 水泵的扬程应满足灌溉系统最不利灌水点的设计工作压力
。

3 水泵的流量应满足灌溉系统最大轮灌区的设计工 作流量
。

4 对于灌水保证率要求较高的加压灌溉系统
，

应配置备用水泵
。

5 当不同轮灌区设计流量差值超过 2 5 ％ 或多种灌溉方式并存时
，

应采用变频供水设备
。

1 4 ．

4
．

3 过滤设备
过滤设备的作用在于清除水中各种有机和无机污物 。

对于喷灌和涌灌系统
，

如果采用市政给水
，

可

不选用过滤设备 ； 对于滴灌和渗灌系统
，

无论采用哪种水源
，

都应使用过滤设备
。

1 设备分类
绿地灌溉系统常用过滤设备有离心过滤器 、

砂石过滤器
、

叠片过滤器和筛网过滤器
，

不同类型过滤

器的特点及其适用场合见表 14
．

4
．

3
—

1 。

表 1 4
．

4
．

3
—

1 特点及适用场合

类型 特 点 适用场合

离心过滤器 对 固体颗粒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

不能去除 比重较水轻 的有机或悬浮污物 ； 系

统启动和停止时的过滤效果较差 ，

水头损失大

高含砂水 的初级

过滤

砂石过滤器 对有机和悬浮污物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

不能去除淤泥和极细土粒 ； 对运行管

理的要求较高 ，

价格较贵

地表水 的初级过

滤

叠片过滤器 对有机和悬浮污物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

过滤精度高
，

效果好
，

反 冲洗方便 较好水质
的初 级

或末级过滤

筛 网过滤器 对极细的砂粒有较好 的去除
效果

，

对有机污物的去除效果较差
，

易被藻类等

有机污物堵塞

较好水质的初级

或末级过滤

2 设备选型
根据水源的污物种类和污染程度 ，

参考表 14
．

4
．

3
—

2 选择过滤器
。

表 1 4
．

4
．

3
—

2 过滤器的选型

污物种类 污染程度 定量指标(
m g／L ) 离

心过滤器 砂石过滤器 叠片过滤器 筛网过滤器 控制过滤器
的选择

泥沙颗粒 低
≤ 50 A B C 筛网

高 > 5 0 A B C 筛网

固体悬浮物 低
≤ 5 0 A B C 叠片

高 > 50 A B 叠片

藻 类 低
B A C 叠片

高 A B C 叠片

氧化铁和锰 低
≤ O

．

5 B A A 叠片
一 ．

尚 > 0
．

5 A B B 叠片

A 、

B
、

c 分别为第
一

、

二
、

三选择方案 ；

控制过滤器指末级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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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工 作流量
过滤器的设计工 作流量可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技术参数确定

。

没有产 品技术参数时
，

可参考表
14 ．

4
．

3
—

3 确定
。

表 1 4
．

4
．

3
—

3 常用规格过滤器的允许设计工 作流量 (m 。／h )

类型 D N 2 5 D N 5 0 D N 80 D N 10 0 D N 15 O

离心过滤器 1
．

0
～

8
．

0 6
．

0
～

2 5
．

0 2 0
．

O
～

50
．

0 4 0
．

0
～

9 0
．

0 8 0
．

0
～

l6 0
．

0

砂 石过滤器 5
．

0
～

2 0
．

0 l0
．

O
～

4 0
．

0 2 5
．

O
～

7 0
．

0 5 0
．

0
～

10 0
．

0

叠 片过滤器 1
．

0
～

5
．

0 3
．

0
～

20
．

O 15
．

O
～

4 0
．

0 30
．

0
～

8 0
．

0

筛网过滤器 0
．

5
～

6
．

0 5
．

0
～

20
．

0 10
．

O
～

4 0
．

0 30
．

0
～

80
．

0 7 0
．

0
～

14 0
．

0

注 ： 过滤器的规格指其出水管的管径
。

4 注意事项
1 ) 根据灌水器类型和规格选择过滤器的过滤精度 ，

允许进入灌溉系统的固体颗粒粒径不得大于灌

水器最小孔道直径的 1／10 。

2 ) 过滤器进
、

出口压差是反冲洗条件
，

具备条件时应选用 自动反冲洗过滤器
。

3 ) 进行管网水力计算时
，

过滤器的局部水头损失应按工 作状态下最大值考虑
。

4 ) 当灌溉系统中有施肥设备时
，

过滤器应安装在施肥设备下游
。

14 ．

5 灌水器

用于喷灌 、

滴灌
、

涌灌和渗灌系统的灌水器分别是喷头
、

滴头
、

涌水头和渗水管
。

绿地灌溉常用灌

水器的工 作压力和流量范围见表 14
．

5
，

详细参数由产品制造商提供
。

表 1 4
．

5 常用灌水器主要性能参数

灌 水 器 工 作压力 (k∥c m 。) 流量 (m 。／h )

喷 头

射程 < 2 m 1
．

0
～

2
．

0 0
．

O 2
～

0
．

15

2 m < 射程 < 6 m 1
．

4
～

3
．

0 0
．

10
～

1
．

5 0

6 m < 射程 < 16 m 2
．

0
～

5
．

0 O
．

80
～

3
．

2 0

16 m < 射程 < 3 5 m 3
．

5
～

7
．

0 2
．

5 0
～

l6
．

0 0

滴 头 0
．

5
～

3
．

0 0
．

0 o 1
～

0
．

0 16

涌 水 头 1
．

0
～

3
．

0 0
．

15
～

1
．

0 0

渗 水 管 0
．

5
～

2
．

0 0
．

0 0 2
～

0
．

0 0 5

注 ： 渗水管的流量单位为 m ’／ (h
· m )

。

1 4 ．

5
．

1 喷头
1 喷头类型
绿地喷灌喷头的类型 、

特点及适用场合见表 14
．

5
．

1
—

1 。

规划设计时应根据水源条件
、

土壤质地
、

地形资料
、

气象条件
、

植物种类和绿地的使用功能合理选 择喷头
。

绿地喷灌系统应优先选择地藏式喷

头 ； 在同
一

轮灌区里
，

不宜选择不同类型和规格 的喷头
。

2 喷头性能
喷头性能包括工 作压力

、

流量
、

喷灌强度
、

射程和射角
。

1 ) 工 作压力

工作压力是指喷头在正常工 作状态下进水 口处的水压力
。

喷头工 作压力 的大小对于加压喷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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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费用影响明显
。

表 1 4
．

5
．

1
—

1 喷头的类型
、

特点及适用场合

分类方式 类 型 特 点 适用场合

按安装方式

外露式喷头
工 作压力较小

，

对水质 的要求不高
，

价格较低 ； 雾
化效果差 ，

有碍园林景观
，

影响绿地养护作业

养护等级要求不高 的非运动

场绿地

地藏式喷头

雾化效果好 ，

不影 响园林景观
，

不 影 响绿 地 养护作

业 ，

能够较好地满足不规则绿地的喷灌要求 ； 价格较

高

各类庭院 、

公园
、

市政及运

动场绿地

按 喷洒方式

固定式喷头
结构简单

， 工 作压力小
，

射程近
，

价格低
，

风对灌

溉效果的影响明显

庭 院 、

公 园和市政小面积绿

地 ，

以及狭长绿化带

旋转式喷头 结构复杂

，

工 作压力大
，

射程远
，

单价高
，

风对灌

溉效果的影响不 明显

庭 院 、

公 园
、

市政等大面积

绿地和运动场绿地

按 喷洒射程

微喷头 射程小于
2 m ， 工 作压力小

，

结构简单
，

多安装在绿

地表面

庭院绿地 、

狭长绿化带
、

花

卉喷灌

近射程喷头 射程为
2 m 一

6 m ， 工 作压力较小
，

结构简单
，

可地

藏式安装

庭 院 、

公园和市政小面积绿

地 ，

以及狭长绿化带

中射程喷头 射程为
6 m

～

16 m ， 工 作压力较大
，

结构复杂
，

可地

藏式安装

庭 院 、

公园
、

市政等大面积

绿地和运动场绿地

远射程喷头 射程为
l6 m

～

3 5 m ，

工 作压力大
，

结构复杂
，

可地

藏式安装

公 园 、

市政等大面积绿地和

运动场绿地

考虑到水压或电压波动因素
，

为了保证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

喷头设计工 作压力应满足下式 ：

1 ．

1P
。 i。 ≤ P 设 ≤ P 。 。。

(14
．

5
．

1 )

式中 P 设
— —

喷头设计工 作压力 (k∥ c m 。) ；

P 。 iF
一

喷头最小工 作压力 (k∥ c m 。) ；

P 。 。-
一

喷头最大工 作压力 (k∥ c m 。)
。

对于 自压喷灌系统 ，

应根据水源的设计供水压力选择喷头
，

有效利用水源压力 ； 对于加压喷灌系

统 ，

应针对不同工 作压力的喷头进行经济技术分析
，

合理选择喷头
。

一

般情况下
，

应优先选择工作压力

较小 的喷头 。

如果绿地面积较大 ，

可利用减压阀对临近系统首部的轮灌区实施减压
，

使所有喷头的工 作压力都能

满足公式 (14
．

5
．

1 ) 的要求
。

2 ) 流量
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经喷嘴喷出的水量 。

喷头流量大小对管网造价和灌溉制度的影响明显
。

对于 自

压喷灌系统 ，

应优先选择流量较小的喷头
。

当选择旋转式喷头时
，

旋转角度为 9 0 。 、 18 O 。

和 3 6 0 。

喷头的

流量比例应近似选为 1 ：2 ：4
，

以获得较高的灌水均匀度
。

3 ) 喷灌强度
喷灌强度是指单位时间内喷洒在单位面积的水量 ，

或单位时间内喷洒在灌溉区域的水深
。

喷头的组

合平均灌水强度不得大于土壤的允许灌水强度
，

见表 14
．

3
．

1
—

1 和表 14
．

3
．

1
—

2 。

4 )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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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程是指在无风情况下
，

从喷头到喷灌强度为 0
．

3 m n l／h (喷头流量小于 0
．

2 5 m 。／h 时为 0
．

15 m m ／h )

处的距离 。

喷头的射程对喷灌系统的工 程造价和运行费用 (指加压喷灌系统 ) 的影响较大
。

对于规模

较大的喷灌系统 ，

应针对喷头射程进行经济技术分析
，

合理选择
。

如果植物种类较多 ，

生长习性差异较大
，

应选用近射程喷头 ； 反之
，

如果植物种类单
一

或习性相

近 ，

应选用远射程喷头
。

在绿地边界宜选择可调角度或特殊角度的喷头 ； 对于狭长绿地
，

应选用喷洒范围为矩形的喷头 ； 对

于屋顶绿地 ，

如果采用喷灌方式应选择低射角微喷头
。

5 ) 射角
射角是指喷嘴射流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

绿地喷灌喷头常见射角有 ：

① 低射角 (7 。 ～

2 0 。

) ： 低射角喷头的抗风能力强
，

常用于灌溉季节多风地 区或屋顶绿地场合
。

② 标准射角 (2 0 。 ～

3 O 。

) ： 标准射角喷头常用于
一

般的气象和地形条件
。

③ 高射角 (3 0 。 ～

4 0 。

) ： 高射角喷头的抗风能力差
，

多用于坡地和其他特殊场合
。

3 喷头布置

1 ) 一

般原则
① 在同类植物绿地 ，

应尽量等问距
、

等密度布置喷头
。

② 在无风或微风情况下
，

不 向绿地外大量喷洒
。

③ 充分考虑风对喷洒水量分布的影响 ，

将风对灌水均匀度的影响降到最低
。

④ 充分考虑喷灌区域内大型乔灌木或其他构筑物对喷洒效果的影响
，

尽量避免漏喷现象
。

2 ) 布置形式
一

般用相邻几个 喷头组成的平面图形表示喷头的布置形式
。

喷头的基本布置形式有矩形和三 角形两

种 。

三 角形布置形式有以下优点 ：

① 中心 区域有更多的水量重叠
，

可获得较高的灌水均匀度
。

② 在同样的灌水均匀度下 ，

可以增加喷头的组合间距
，

减少喷头用量
。

③ 更适合不规则的绿地
。

④ 具有较强的抗风能力
。

3 ) 组合问距
组合间距是指相邻两个喷头之问的距离 。

由于风会改变喷灌水的覆盖区域
，

所以
，

确定喷头组合间
距必须考虑风的影响

。

表 l4
．

5
．

1
—

2 给出不同设计风速时
，

不同方向喷头组合间距的参考值
。

表 1 4
．

5
．

1
—

2 喷头组合间距

设计风速 (zn／s ) 垂直风向 平行风 向 无主风向

0 ．

3
～

1
．

6 1
．

1 R 1
．

3 R 1
．

2 R

1 ．

7
～

3
．

3 1
．

O R 1
．

2 R 1
．

1 R

3 ．

4
～

5
．

4 0
．

8 R 1
．

1 R 1
．

0 R

注 ： 1 R 为喷头射程
。

2 “

设计风速
”

表示当地在喷灌季节的平均风速
。

3 “

无主风向
”

表示当地在喷灌季节不存在主风向
。

沿绿地边界布置喷头时 ，

除了参考表 14
．

5
．

1
—

2 中的数据
，

还应考虑相邻两个 拐点之 间的实际边
长 ，

力求均匀布置
。

4 喷头安装
1 ) 连接方式
对于普通绿地 ，

喷头与管道可采用 P V c 管直接连接
。

对于运动场绿地
，

喷头与管道宜采用铰接杆

或其他柔性连接 ，

见图 14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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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

5
．

1 喷头的连接
l 一

草坪 ； 2
一

回填土 ； 3
一

地藏式喷头 ； 4
一

P V c 竖管 ； 5
一

铰接杆 ； 6
一

P E 连接管 ； 7
一

异径三 通 ； 8
一

P V C 支管

2 ) 安装位置

在绿地边界处 ，

喷头距边界的距离应小于 2 0 c m ； 在绿地拐角处
，

喷头应安装在拐角的平分线上 ；

喷头与乔灌木或其他构筑物的距离应大于 2／3 射程
。

3 ) 安装高度

在非工 作状态下
，

地藏式喷头的顶部应与草坪根部或灌木的正 常养护高度平齐 ； 在工 作状态下
，

喷
头喷嘴应能高于草坪或灌木顶部

，

完成正 常喷洒
。

4 ) 安装角度

对于平坦或坡度不大的绿地 ，

喷头的安装轴线应与地面垂直 ； 当地形坡度大于 2 0 。

时
，

喷头的安装
轴线应平分铅垂线和地面垂线构成的夹角 。

1 4 ．

5
．

2 滴头
1 滴头类型

绿地滴灌滴头的类型及特点见表 l4
．

5
．

2
—

1 。

表 1 4
．

5
．

2
—

1 滴头的类型
、

特点及适用场合

分类方式 类 型 特 点

按连接方式 管
上式滴头 滴头安装在毛管上

，

便于精准灌水

管间式滴头 ‘

滴头是毛管的
一

部分
，

便于施工铺设

按滴头流态 层流式滴头 流量随温度变化较大

，

灌水均匀度不高

紊流式滴头 流量随温度变化较小 ，

灌水均匀度较高

按消能方式

压力补偿式滴头 ’

安装灵活
，

出水均匀
，

自冲洗能力强
，

结构复杂
，

价格较高

涡流式滴头 流量对工作压力的变化不敏感
，

出水均匀

孔 口式滴头 流量大
，

结构简单
， 工 作可靠

，

价格较低

长流道式滴头 靠流道壁的沿程阻力消能 ，

抗堵塞性能好

2 滴头性能
1 ) 堵塞敏感性

堵塞敏感性是指滴头受水中杂质堵塞的容易程度 。

滴头的流道尺寸越小
，

堵塞的敏感性越高
，

对灌

溉水质的要求也就越高 。

滴头流道尺寸和流道中水流的速度是控制堵塞敏感性的两个特征值
。

根据最小流道尺寸将滴头堵塞

敏感性分为非常敏感 (流道小于 0
．

7 m m )
、

敏感 (流道介于 0
．

7
～

1
．

5 m m 之间) 和不敏感 (流道大于
1 ．

5 m m ) 三种
。

水在流道中的流速大 ，

水中的细小颗粒不易沉积
，

滴头的堵塞敏感性低 ； 流速小则水中的细小颗粒

容易沉积 ，

滴头的堵塞敏感性高
。

2 ) 水温敏感性

水温敏感性是指水温对滴头流量影响的敏感程度 ，
一

般用温度
一

流量 比 (T D R ) 表示
。

温度
一

流

量 比是水温高于 2 0 ℃ 时的流量与 2 0 ℃ 时的流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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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对滴头流量的影响来 自以下 因素 ：

① 水温对水 的粘滞性的影响
。

② 滴头流道尺寸随水温的变化
。

③ 带有弹性部件滴头的材料性能随温度的变化
。

3 ) 制造偏差

滴头的制造偏差是指生产工 艺偏差对滴头流量的影响
。

由于滴头的流量很小
，

其流道尺寸
、

形状和

表面光洁度等方面的微小差异 ，

都会引起滴头流量发生较大的变化
。

一

般用偏差系数 C
。

表示滴头的制造偏差
，

通常由制造商提供 ； 也可通过实测数据按下式计算 ：

6
C 。 = = (14

．

5
．

2
一

1 )
q

6 =

√̂
。

毫㈠ _ g)。

∑g i

Ⅵ l

q 。

百
式中 c

。
— —

滴头制造偏差系数
， 一

般应小于 0
．

0 7 ；

6 — —

样品的流量标准偏差 (L／h ) ；

孑
— —

样品平均流量 (L ／h ) ；

n ，，
— —

滴头样本数量
， 一

般不小于 2 5
。

4 ) 流态指数

滴头流态指数表示滴头的流态特征以及压力与流量的关系 。

标 ，

对于大多数滴头而言
，

滴头流量可用下式表示 ：

g = 孟∥

式中 q
— —

滴头流量 ( 1／h ) ；

后 — —

滴头流量系数
， 一

般由滴头制造商提供 ；

压力与流量 的关系是滴头的重要性能指

日 — —

滴头工 作压力水头 (m ) ；

z — —

滴头流态指数
，

常用滴头的流态指数见表 14
．

5
．

2
—

2 。

表 1 4
．

5
．

2
—

2 滴头流态指数

类 型 流态指数

压力补偿式滴头 0
．

O
～

0
．

3

涡 流式滴头 0
．

4

孔 口式滴头 0
．

5

长流道式滴头 0
．

6

滴头流态指数 x 的变化范围为 0
～

1
，

流态指数越大
，

流量随压力 的变化越大
。

当流态指数超过
0 ．

5 时
，

滴头流量对水温比较敏感
。

3 滴头选型
在绿地滴灌系统设计中 ，

应根据设计条件
、

植物种类和灌溉技术要求选择滴头
。

同时
，

应考虑系统

的建设投资 、

运行费用和使用寿命等因素
。

1 ) 根据植物种类和种植方式合理选择滴头类型
，

同
一

轮灌区里滴头的型号和规格应统
一

。

2 ) 在满足灌溉制度的情况下
，

尽量选择流量较小的滴头
。

3 ) 对于砂质土壤宜选择流量较大的滴头
，

对于粘性土壤宜选择流量较小的滴头
。

4 ) 在毛管和滴头布置方式已确定的情况下
，

滴头流量应满足湿润比的要求
。

5 ) 如果沿毛管铺设方向地形平坦且铺设长度较短
，

宜选择非压力补偿式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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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如果沿毛管铺设方向地形起伏且铺设长度较长
，

宜选择压力补偿式滴头
。

7 ) 不宜选择流量对工 作压力或环境温度变化敏感 的滴头
。

8 ) 不宜选择抗堵塞性能较差或制造偏差较大的滴头
。

9 ) 对于季节性绿地
，

宜选择滴灌带
。

4 滴头布置

滴头的布置形式取决于植物种类 、

种植方式
、

土壤质地
、

气象条件和所选用滴头的类型
。

同时
，

还

应兼顾经济上合理 和施工
、

管理方便
。

1 )
一

般情况下
，

滴头应布置在绿地表面
，

靠近植物根部
。

2 ) 毛管走向应与种植方 向
一

致
，

避免穿越庭院道路
，

毛管 的允许最大长度应满足灌水均匀度要

求 。

3 ) 滴灌管可采取浅埋方式
，

埋设深度应根据土壤质地
、

植物根系深度和灌溉制度确定
。

4 ) 对于狭长草坪绿地
，

可选用滴灌管沿长向铺设
。

5 ) 对于行栽密植的灌木或花卉
，

可根据植物 的行距和株距布置滴头
。

6 ) 针对乔木灌溉
，

一

般应采取多点对称供水方式布置滴头
，

滴头到树干的距离约为树冠半径的
2／3 。

7 ) 在多风地区
，

对于乔
、

灌木滴灌
，

应根据主风向布置滴头
，

以增加植物的抗风能力
。

1 4 ．

5
．

3 涌水头

涌水头是 一

种安装在灌溉系统末端
、

能够向外稳定而缓慢涌水的灌水装置 。

根据涌水头的结构形式

可将涌水头分为微管式涌水头和孑L口式涌水头
。

设计选用涌水头时
，

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被选涌水头应具有压力补偿功能
，

保证 同
一

轮灌区里涌水头的流量偏差小于 10 ％ 。

2 当绿地存在地形变化时
，

低洼区域的涌水头应具有止溢功能
。

3 涌水头可安装在绿地表面
，

也可安装在地面 以下
。

当安装在绿地表面时
，

应设积水坑 ； 当安装

在地面以下时 ，

应与专用蓖笼配套使用
。

4 当用于乔木灌溉时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采用多点对称布置方式
，

涌水头到树干的距离约为树

冠半径的 2／3
。

5 在多风地 区
，

对于乔
、

灌木涌灌
，

应根据主风向布置涌水头
，

以增加植物的抗风能力
。

1 4 ．

5
．

4 渗水管
渗水管是

一

种安装在灌溉系统末端
、

通过管壁上无数微孔向外稳定渗水的管状灌水装置
。

根据渗水

管的材质可将渗水管分为塑料渗水管和橡胶渗水管 。

设计选用渗水管时
，

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渗水管应具有稳定的物理
、

化学性质
，

防腐蚀
、

抗拉伸
、

外表光洁
，

应满足出水均匀
、

不易堵

塞 、

使用寿命长和工 作压力低等要求
。

2 具备条件时宜对渗水管双向供水
，

渗水管长度不宜超过 15 0 米 ； 在同
一

轮灌 区
，

渗水管的工 作
压差不得大于 2 0 ％ 。

3 在坡地使用渗水管时
，

应沿等高线铺设 ； 在土壤渗透性很大或地面坡度较陡且无法沿等高线铺

设渗水管时不宜采用渗灌方式 。

4 渗水管宜地下铺设
，

特殊情况下也可铺设在绿地表面
，

但应避免阳光直射
。

5 渗水管的埋设深度取决于土壤质地和植物种类
。

一

般情况下
，

粘性土壤可深埋
，

砂性土壤可浅
埋 。

针对不同植物
，

渗水管的埋设 深度可参考表 14
．

5
．

4
一

l 确定
。

另外
，

埋设深度还应满足绿地养护作
业和渗水管抗压强度 的要求

。

表 14
．

5
．

4
—

1 渗水管的埋设深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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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渗水管的铺设问距取决于土壤质地

。

对于规模较大的渗灌系统
，

应根据实测资料确定
。

没有实

测资料时 ，

可参考表 14
．

5
．

4
—

2 确定
。

7 应定期对渗水管内壁进行清洗
，

排除杂物
，

保证正常的渗水效果
。

表 1 4
．

5
．

4
—

2 渗水管的铺设 间距 ( m )

14 ．

6 管网设计

绿地灌溉系统的管网由干管和支管组成 。

干管的作用是将灌溉水配送到轮灌区
，

支管的作用是向灌
水器供水 。

绿地灌溉系统
一

般采用聚氯乙烯管 (P V C ) 或聚乙烯管 (P E )
，

不宜采用镀锌管等无内衬金
属管道 。

1 4 ．

6
．

1 设计流量和设计流速
1 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

n P

Q ： i

善g ，／叼c

式中 Q
— —

设计流量 (m 。／h ) ；

q 。
— —

设计工 作压力下灌水器流量 (m 。／h ) ；

n 。
— —

同时工 作的灌水器数目；

叼。
— —

管道系统水利用系数
，

取 0
．

9 5
～

0
．

9 8
。

2 设计流速应根据设计流量
、

经济流速和系统安全等因素确定
。

对于聚氯 乙烯管 (P V c )
，

当管

径不超过 D N 5 0 时
，

设计流速不得超过表 14
．

6
．

1 给出的数据
。

表 1 4
．

6
．

1 管道最大设计流速

公称外径 ( m m ) 15 2 O 2 5 3 2 4 0 5 0

最大流速 (u 1／s ) 0
．

9 1
．

0 1
．

2 1
．

5 1
．

8 2
．

1

注 ：
一

般情况下
，

绿地灌溉系统管网的设计流速不应低于 0
．

3 n ∥ s 。

1 4 ．

6
．

2 灌溉系统的设计水头应按下式计算 ：

H = Z d
—

Z
。 + ^

。 + ^
。 + ∑矗f + ∑^ i

式中 日
— —

灌溉系统设计水头 (m ) ；

z 。，
— —

最不利灌水点的地面高程 (m ) ；

z 。
— —

系统水源的水面高程 (m ) ；

^ 。 — —

最不利灌水点的竖管高度 (m ) ；

矗。
— —

最不利灌水点的设计工 作压力水头 (m ) ；

∑^ 厂
一

由水泵进水管至最不利灌水点之间管道的沿程水头损失 (m ) ；

∑^
，

— —

由水泵进水管至最不利灌水点之间设备及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m )
。

1 4 ．

6
．

3 水头损失
1 管道沿程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

各种管材的 f
、 m 、

b 值可按表 14
．

6
．

3 确定
。

忙 ／
等

式中 矗，
— —

沿程水头损失 (m ) ；

．

厂
— —

摩阻系数 ；

￡ — —

管长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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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流量 (m 。／h ) ；

D — —

管道内径 (m m ) ；

m — —

流量指数 ；

6 — —

管径指数
。

表 1 4
．

6
．

3 常用管材 ^ m 、

6 取值表

管 材 f m 6

混 凝土管
、

钢筋混凝土管

n
= 0

．

0 13 1
．

3 12 × 1O 。 2
．

O 0 5
．

3 3

n
= O

．

0 14 1
．

5 16 × 10 。 2
．

0 0 5
．

3 3

n
= 0

．

0 15 1
．

7 4 9 × 10 。 2
．

0 0 5
．

3 3

钢管 、

铸铁管 6
．

2 5 O × 10 ’ 1
．

9 O 5
．

10

硬塑料管 0
．

9 4 8 × 10 ’ 1
．

7 7 4
．

7 7

铝管 、

铝合金管 0
．

86 1 × 1O ’ 1
．

7 4 4
．

7 4

注 ： n 为粗糙系数
。

2 等距等流量多喷头 (孔)

式中 ^ ；
— —

多喷头 (孔) 支管
F — —

多 口系数 ；

支管的沿程水头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

矗江 肌 f

。

Ⅳ c点
+

南
+

等 ㈠ + x

， 。
— — — — —

丽I __1 _砑
— 一

沿程水头损失 (m ) ；

Ⅳ — —

支管上喷头 (孔) 数 ；

x — —

多孑L支管首孔位置系数
，

即支管入 口至第
一

个喷头 (孔) 的距离与喷头
3 管道局部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

也可按沿程水头损失的 10 ％
～

15 ％ 估算 ：

，

1 。

"
凡 J 。 毛瓦

一

b

式中 丘
．

— —

局部水头损失 (m ) ；

车 — —

局部阻力系数 ；

” — —

管道流速 (zn ／s ) ；

(孔 ) 间距之比。

g — —

重力加速度
，

9
．

8 1 rn／s 。。

1 4 ．

6
．

4 水锤防护措施
1 水锤压力验算
当灌溉系统管网存在易滞留空气的凸起部位或阀门启闭时间小于压力波传播周期时 ，

力验算 。

当关阀历时满足下式时 ，

可不验算关阀水锤压力
。

t ≥ 4 0 号
r 一 —

』坠

√·+

吾詈
式中 t

— —

关阀历时 ( s ) ；

，J
— —

管长 (m ) ；

c — —

水锤波传播速度 (tn ／s ) ；

应进行水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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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水的弹性模数
，

常温时 K
=

2
．

0 2 5 G P a ；

E — —

管壁的弹性模量
，

使用聚氯乙烯管 (P V c ) 时 E = 2
．

8
～

3
．

0 G P a ，

使用聚乙烯管 (P E )

时 E = 1
．

4
～

2
．

0 G P a ；

D — —

管径 (m ) ；

e — —

管壁厚度 (m )
。

2 水锤防护措施
1 ) 确保各种规格的管道流速不超过其最大设计流速

。

2 ) 选择具有缓慢启闭功能的阀门
，

以减少水锤的诱发因素
。

3 ) 在管道的适当位置安装减压阀
，

在止回阀后安装空气罐
。

4 ) 对于加压灌溉系统
，

应避免供水压力过高
，

并在管网的适当位置安装水锤消除阀
。

1 4 。

6
．

5 绿地灌溉系统管网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

1 干管走向应与绿地几何轴线
一

致
，

力求管线顺畅
、

折点少
、

管道用量小
。

2 当存在地面坡度时
，

干管应顺坡铺设
、

支管应与等高线平行
。

3 灌溉季节存在主风向时
，

喷灌系统干管应与主风向平行
。

4 干管宜与道路
、

林带以及电力
、

通讯
、

油
、

气等地下管 (线) 路平行
。

5 绿地灌溉系统管道与其他专业地下管 (线) 路的距离应满足有关规范要求
。

6 管道应避免穿过乔
、

灌木根区或构筑物基础
。

7 管道应以不小于 0
．

2 ％ 的坡度向泄水井或阀门井找坡
。

8 管道埋深应满足灌水器安装和泄水要求
，

但不得小于 3 0 c m 。

9 过路管的埋深与防护应使其具有承受道路设计荷载的能力
。

。

14 ．

7 附属设施

1 4 。

7
．

1 控制阀门
1 球阀
在手控灌溉系统 中 ，

球阀可用于轮灌区 的运行控制
，

但应避免使用 D N 6 5 以上 的球阀
。

在程控灌

溉系统中 ，

球 阀
一

般与电磁阀组合使用
。

这 时
，

球 阀应安装在 电磁 阀上游
，

并处于 常开状态 (图
14 ．

7
．

1
—

1 )
。

图 1 4
．

7
．

1
—

1 程控灌溉系统专用阀门井
1 一

阀门井盖 ； 2
一

混凝土井圈 ； 3
一

回填土 ； 4
一

控制电缆 ； 5
一

电磁阀 ； 6
一

控制球阀 ； 7
一

阀门井壁 ；

8 一

P V c 管 ； 9
一

活接头 ； 1O
一

异径三 通 ； 1 1
一

泄水球阀 ； 12
一

砾石层 ； 13
一

原土

球阀也可用于人工泄水
。

这时
，

可构筑专用泄水井 (图 14
．

7
．

1
—

2 )
，

也可与控制阀门井或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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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
。

泄水井 中应构置脚礅
，

井底用碎石铺垫
。

图 1 4
．

7
．

1
—

2 灌溉系统专用泄水井
1 一

阀门箱 ； 2
一

回填土井圈 ； 3
一

异径三 通 ； 4
一

P V C 管 ； 5
一

P V c 短管 ；

6 一

泄水球阀 ； 7
一

砖基 ； 8
一

砾石层 ； 9
一

原土

2 闸阀
在绿地灌溉系统中 ，

闸阀多与加压设备或过滤器配套使用
，

也可用于相邻两个轮灌区的连接管上
。

3 碟阀
当管径大于 D N 7 5 时

，

应选择碟阀作为轮灌区控制阀
。

4 电磁阀
，

电磁阀是程控灌溉系统常用的控制轮灌 区工 作的阀门
。

用于绿地灌溉系统的电磁阀应使用安全电

压 ，

并具备压力调节功能
，

其规格和推荐流量见表 14
．

7
．

1 。

表 14
．

7
．

1 电磁阀的规格和推荐流量

规格 ( m m ) 20 2 5 3 2 4 O 50 75

流量 (m 。／h ) 0
．

1
～

4
．

0 4
．

0
～

9
．

0 9
．

0
～

18
．

O 18
．

0
～

30
．

O 3O
．

0
～

4 3
．

O 4 3
．

0
～

6O
．

0

5 取水阀
取水阀是绿地灌溉系统必备的便捷取水装置 ，

用于对植物的补充灌水
。

在灌溉区域内
，

应按照
一

定
间距设置独立于轮灌区的取水阀

。

取水阀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2 5 m 。

取水阀的安装可直接埋地 ，

也可设置在阀门井里
，

但应适当加固
，

见 图 14
．

7
．

1
—

3 。

图 1 4
．

7
．

1
—

3 取水阀的安装
I 一

阀门箱 ； 2
一

回填土 ； 3
一

取水阀； 4
一

固定卡 ； 5
一

球阀； 6
一

砾石层 ； 7
一

砖基 ；

8 一

原土 ； 9
一

P V c 竖管 ； lO
—

P V c 横管 ； 】1
一

异径三 通 ； 12
一

固定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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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全阀门
1 减压阀
绿地灌溉系统常用的减压阀有薄膜式 、

弹簧薄膜式和波纹管式
。

减压阀
一

般安装在管道急剧下降的
较低位置 、

大规格的直长管道或弯头处
。

选用减压阀时
，

应根据灌溉系统运行时设备或管道的允许承受

压力确定减压阀的压力参数 。

2 止 回阀

对于加压灌溉系统
，

应在水泵出口处安装止回阀
，

避免停泵引起的水流倒灌
。

3 真空破坏阀
当使用市政给水作为灌溉水源且灌水器被安装在绿地表面或地面 以下 时

，

在水源接人处应设置真空

破坏阀 ，

防止灌溉系统的水倒流进入市政给水管网
。

4 排气阀
加压灌溉系统应安装排气阀 。

排气阀的安装位置应在主干管的最高点
，

在灌溉系统首部设备附近也
可安装排气阀 。

5 水锤消除阀
对于加压或大型灌溉系统

，

为了防止意外停电或误操作失误引发的水锤事故
，

应安装水锤消除阀
。

6 自动泄水阀
自动泄水阀的作用是防止冰冻对灌溉系统的破坏 。

自动泄水阀应安装在地势较低的管道上
，

阀底向

下 。

应在 自动泄水阀的安装位置构筑
一

个铺垫厚度不小于 15 c m 碎石坑
，

以汇集 管道中排出的水
，

并防

止回流
。

碎石坑的大小可根据泄水量确定
。

一

般情况下 ，

应使用手动球阀代替 自动泄水阀
，

通过人工 泄水防止冰冻危害
。

1 4 。

7
。

3 控制器
1 基本要求

1 ) 绿地灌溉系统选用 的控制器应输 出安全工 作电压
。

2 ) 对电磁场有
一

定的抗干扰能力
。

3 ) 对环境温度和湿度有
一

定的适应能力
。

4 ) 具有主阀联动信号输出
。

5 ) 能够根据天然降水或土壤湿度 自动修正 预设控制程序
。

2 控制器安装
1 ) 控制器的安装位置应具有 良好的通风和防水条件

，

安装高度应便于操作和检修
。

2 ) 控制器的安装应符合电气设备安装规范
，

与电气设备的距离应大于 3 m 。

3 附件
1 ) 遥控器

遥控器由接收器和发射器组成
，

接收器通常安装在控制器附近
，

其安装位置应远离电机
、

配 电箱和
金属构件等物体 ； 接收器应避免直接与墙体接触

，

其前方不得有物体遮挡
。

2 ) 传感器
传感器包括降水传感器和土壤湿度传感器 。

降水传感器将降水毗 作为监控对象
，

其受水部件的安装
位置不得受到遮挡

，

应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
。

土壤湿度传感器将土壤湿度作为监测对象
，

其受水部件应埋设在灌溉区域里
，

平面位置应具有代表

性 ，

埋设深度应能够反映植物根系土壤的湿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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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主要依据的标准规范目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 B 5 0 0 l5
—

2 0 0 3 (局部修改版 2 0 0 8 年报批稿)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c B 5 0 0 16
—

2 0 0 6

《湿陷性黄土地 区建筑规范》G B 5 0 0 2 5
—

2 0 0 4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 程抗震设计规范》G B 5 0 0 3 2
—

2 0 0 3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 B 5 0 o 4 5
—

9 5 (2 0 0 5 年版)
《工 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 B 5 0 0 5 0

—

2 0 0 7

《汽车库 、

修车库
、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 B 5 0 0 6 7
—

9 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 B 5 0 0 8 4
—

2 0 0 1 (2 0 0 5 年版)
《喷灌工 程技术规范》G B 5 0 0 8 5

—

2 O 0 7

《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防火规范》G B 5 o 0 9 8
—

2 0 O 9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 B 5 0 14 0
—

2 O 0 5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 B 5 O 15 1
—

9 2 (2 0 0 0 年版)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 B 5 0 2 19

—

9 5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 B 5 0 2 4 2
—

2 0 0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G B 5 0 2 6 1
—

2 0 0 5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G B 5 0 2 6 3
—

2 0 0 7

《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c B 5 0 2 6 8
—

2 0 0 8

《污水再生利用工 程设计规范》G B 5 0 3 3 5
—

2 0 0 2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 B 5 0 3 3 6
—

2 0 0 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 B 5 O 3 3 8
—

2 O 0 3

《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 B 5 0 3 4 7
—

2 0 0 4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 B 5 0 3 6 4
—

2 o 0 5

《地源热泵系统工 程技术规范》G B 5 0 3 6 6
—

2 0 0 5

《住宅建筑规范》c B 5 0 3 6 8
—

2 0 0 5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 B 5 0 3 7 0
—

2 0 0 5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G B 5 0 4 o 0
—

2 O 0 6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 B 5 0 4 2 O
一

2 0 0 7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c J 3 1
—

2 0 0 3

《种植屋面工 程技术规程》JG ．I 15 5
—

2 o 0 7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范》c JJ 1 l0
—

2 0 0 6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 程设计规程》C ．1_I 12 2
—

2 0 0 8

《气压给水设计规范》c E c s 7 6 ： 9 5

《建筑给水减压阀应用设计规程》c E c s 10 9 ： 2 0 0 O

《燃油 、

燃气热水机组生活热水供应设计规程》c E c s l3 4 ： 2 0 O 2

《建筑排水柔性接口铸铁管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c E c s l6 8 ： 2 0 0 4

《虹 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c E c s l8 3 ： 2 0 0 5

《水景喷泉工 程技术规程》c E c s 2 18 ： 2 o 0 7

，
2 3 4 5 6 7 8 9 加 " 他 他 ¨ 佰 佰 仃 侣 伯 加 纠 挖 孙 驰 巧 筋 砑 勰 约 {；；：=；{：；∞ 舛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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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管网叠压供水技术规程》c E c S 2 2 1 ： 2 0 0 7

3 9 《建筑小区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 E c s 2 2 7 ： 2 0 0 7

4 O 《A D 型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c E c s 2 3 2 ： 2 o 0 7

4 1 《园林绿地灌溉工程技术规程》c E c s 2 4 3 ： 2 0 0 8

4 2 《建筑同层排水技术规程》c E c s 2 4 7 ： 2 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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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一

1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指标

表 1 水质常规指标及限值

指标 限值

1 ．

微生物指标
“

总大肠菌群 (M P N ／1O 0 m L 或 c F u ／10 0 m L )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M P N ／10 0 m L 或 c F U ／l0 0 m L ) 不得检出

大肠埃希氏菌 (M P N ／10 0 m L 或 c F u ／1o 0 m L ) 不得检出

菌落总数 (C F U ／m L ) 10 0

2 ．

毒理指标

砷 (m ∥ L ) O
．

O 1

镉 (m ∥ I
．

) O
．

0 0 5

铬 (六价 ) ( m ∥I
．

) 0
．

0 5

铅 (m ∥L ) 0
．

0 1

汞 (m ∥L ) 0
．

0 0 l

硒 (m ∥L ) O
．

O 1

氰化物 (m ∥I
。

) 0
．

0 5

氟化物 (m ∥L ) 1
．

O

硝酸盐 (以 N 计) (m ∥L )
10

地下水源限制时为 2 0

三 氯甲烷 (m g／L ) 0
．

0 6

四氯化碳 (m ∥L ) 0
．

0 0 2

溴酸盐 (使用臭氧时) (m ∥L ) 0
．

0 1

甲醛 (使用臭氧时) (m ∥L ) 0
．

9

亚 氯酸盐 (使用二 氧化氯消毒时) (m ∥L ) O
．

7

氯酸盐 (使用复合二 氧化氯消毒时) (m ∥L ) 0
．

7

3 ．

感官性状和
一

般化学指标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l5

浑浊度 (散射浑浊度单位) ／N T u

l

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制时为 3

臭和味 无异臭 、

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

p H 不小于 6
．

5 且不大于 8
．

5

铝 (m ∥L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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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限值

铁 (m ∥L ) 0
．

3

锰 (m ∥L ) 0
．

1

铜 (m g／L ) 1
．

0

锌 (m ∥L ) 1
．

0

氯化物 (m ∥L ) 2 5 0

硫酸盐 (m g／L ) 2 5 0

溶解性总固体 (m ∥L ) 10 o 0

总 硬度 (以 C a C O ， 计) ( m ∥L ) 4 5 0

耗氧量 (C 0 D 。。

法
，

以 0 ： 计) (m ∥L )
3

水源限制 ，

原水耗氧量 > 6 m ∥L 时为 5

挥 发酚类 (以苯酚计) (m ∥L ) 0
．

0 0 2

阴 离子合成洗涤剂 (m ∥L ) 0
．

3

4 ．

放射性指标 b 指导值

总 旺 放射性 (B q／L ) 0
．

5

总 p 放射性 (B q／L ) 1

注 ： a M P N 表示最可能数 ； c F u 表示菌落形成单位
。

当水样检出总大肠菌群时
，

应进
一

步检验大肠埃希氏菌或耐

热大肠菌群 ； 水样未检出总大肠菌群
，

不必检验大肠埃希 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
。

b 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
，

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
，

判定能否饮用
。

表 2 饮用水 中消毒剂常规指标及要求

消毒剂名称 与水接触时间 出
厂水 中限值

( m ∥L )

出厂水中余量

(m g／，L )

管网末梢水中余量

(m ∥L )

氯气及游离氯制剂 (游离氯) ≥ 30 m in 4 ≥0
．

3 ≥ 0
．

0 5

一

氯胺 (总氯) ≥ l 2 O m in 3 ≥0
．

5 ≥ 0
．

0 5

臭 氧 (0 ，) ≥ 12 m in 0
．

3

0 ．

0 2

如加氯 ，

总氯≥ 0
．

O 5

二 氧化氯 (C l0 ：) ≥ 3 0 m in 0
．

8 ≥ 0
．

1 ≥ O
．

O 2

表 3 水质非常规指标及限值

指标 限值

1 ．

微生物指标

贾第鞭毛虫 (个／l0 L ) < 1

隐孢子虫 (个／10 L ) < 1

2 ．

毒理指标

锑 ( m ∥L ) 0
．

0 0 5

钡 (m g／L ) O
．

7

铍 (m g／L ) 0
．

0 O 2

硼 (m ∥L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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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限值

钼 (m ∥ L ) 0
．

0 7

镍 (m ∥L ) 0
．

0 2

银 (m g／L ) O
．

0 5

铊 (m ∥L ) 0
．

0 0 0 1

氯化氰 (以 c N
一

计) (m ∥L ) 0
．

0r7

一

氯二 溴甲烷 (m ∥L ) 0
．

1

二 氯
一

溴甲烷 (m ∥L ) 0
．

O 6

二 氯乙酸 (m ∥L ) 0
．

O 5

1 ， 2
一

二 氯乙烷 (m ∥L ) O
．

O 3

二 氯甲烷 (m ∥ L ) 0
．

0 2

三 卤甲烷 (三 氯甲烷
、

一

氯二 溴甲烷
、

二 氯
一

溴甲烷
、

三 溴甲烷的总和)

该类化合物中各种化合物的实测浓度

与其各自限俩的比值之和不超过 l

1 ， l ， 1
一

三 氯乙烷 (m ∥L ) 2

三 氯乙酸 (m ∥L ) 0
．

1

三 氯乙醛 (m ∥L ) 0
．

0 1

2 ， 4 ， 6
一

三 氯酚 (m g／L ) O
．

2

三 溴甲烷 (m ∥L ) O
．

1

七 氯 (m ∥L ) 0
．

0 o O 4

马 拉硫磷 (m ∥L ) O
．

2 5

五 氯酚 (m ∥L ) O
．

0 0 9

六 六六 (总量) (m ∥L ) 0
．

0 0 5

六 氯苯 (m ∥L ) 0
．

0 0 1

乐果 (m ∥L ) 0
．

O 8

对 硫磷 (m ∥L ) 0
．

o0 3

灭 草松 ( m g／L ) O
．

3

甲基对硫磷 (m g／L ) O
．

0 2

百菌清 (m ∥L ) O
．

0 1

呋喃丹 (m ∥L ) O
．

0 0 7

林 丹 (m ∥L ) 0
．

0 0 2

毒死蜱 (m ∥L ) 0
．

0 3

草甘膦 (m ∥L ) 0
．

7

敌敌畏 (m g／L ) O
．

o o l

莠去津 (m ∥L ) O
．

0 o 2

溴氰菊酯 (m ∥L ) 0
．

0 2

2 ， 4
一

滴 (m ∥L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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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限值

滴滴涕 (m ∥L ) O
．

0 O 1

乙 苯 (m g／L ) O
．

3

二 甲苯 (总量 ) (m ∥L ) 0
．

5

】， 1
一

二 氯乙烯 (m ∥L ) 0
．

0 3

l ， 2
一

二 氯乙烯 (m ∥L ) 0
．

0 5

1 ， 2
一

二 氯苯 (m g／L ) 1

l ，

4
一

二 氯苯 (m ∥L ) O
．

3

三 氯乙烯 (m ∥L ) 0
．

O 7

三 氯苯 (总量) (m ∥L ) O
．

0 2

六 氯丁二 烯 (m ∥L ) 0
．

O 0 0 6

丙 烯酰胺 (m ∥L ) O
．

0 0 O 5

四 氯乙烯 ( m ∥L ) O
．

0 4

甲苯 (m ∥L ) 0
．

7

邻苯二 甲酸二 (2
一

乙基已基 ) 酯 ( m g／L ) 0
．

0 0 8

环 氧氯丙烷 (m ∥L ) 0
．

O 0 0 4

苯 (m g／L ) O
．

0 1

苯 乙烯 (m ∥L ) 0
．

0 2

苯并 (a ) 芘 (m ∥L ) O
．

0 0 0 O 1

氯乙烯 (m ∥L ) 0
．

0 0 5

氯苯 (m ∥ L ) O
．

3

微囊藻毒素 一

L R (m ∥L ) 0
．

0 0 1

3 ．

感官性状和
一

般化学指标

氨氮 (以 N 计) (m ∥L ) 0
．

5

硫化物 (m ∥L ) 0
．

0 2

钠 (m ∥L ) 2 O 0

表 4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

指标 限值

1 ．

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 (C F u ／m L ) 5 0 0

2 ．

毒理指标

砷 (m ∥L ) 0
．

0 5

氟化物 (m g／L ) 1
．

2

硝酸盐 (以 N 计) ( m g／L ) 2 0

3 ．

感官性状和
一

般化学指标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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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限值

浑浊度 (散射浑浊度单位) N T u 3
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制时为 5

p H 不小于 6
．

5 且不大于 9
．

5

溶解性总固体 (m ∥ L ) 15 0 O

总 硬度 (以 C a C 0 ， 计) (m ∥L ) 5 5 0

耗氧量 (C O D 。。

法
，

以 0 ： 计) (m ∥L ) 5

铁 (m ∥ L ) 0
．

5

锰 (m ∥ L ) 0
．

3

氯化物 (m ∥L ) 3 0 0

硫酸盐 (m ∥ L ) 3 o o

表 5 生活饮用水水质参考指标及限值

指标 限值

肠球菌 (c F u ／10 0 m L ) O

产气荚膜梭状芽孢杆菌 (c F u ／10 0 m L ) 0

二 (2
一

乙基 已基 ) 已二 酸酯 (m ∥L ) O
．

4

二 溴乙烯 (m ∥L ) 0
．

0 0 O 0 5

二 口恶英 (2
， 3 ， 7 ， 8

一

T c D D ) (m ∥L ) 0
．

0 0 0 O o o 0 3

土 臭素 (二 甲基萘烷醇 ) ( m ∥L ) 0
．

0 0 0 0 1

五 氯丙烷 (m ∥ L ) O
．

0 3

双 酚 A (m g／L ) 0
．

0 1

丙 烯腈 (瑚 ∥ L ) 0
．

1

丙烯酸 ( m ∥ L ) 0
．

5

丙烯醛 ( m ∥L ) 0
．

1

四 乙基铅 ( m ∥ L ) O
．

0 0 0 1

戊二 醛 (m ∥L ) 0
．

0 7

甲基异莰醇
一

2 (m g／L ) O
．

O 0 O 0 l

石 油类 (总量 ) ( m ∥L ) 0
．

3

石 棉 ( > lO “m ) (万个／L ) 7 0 o

亚 硝酸盐 (m ∥ L ) l

多环芳烃 (总量) (m ∥L ) O
．

0 0 2

多氯联苯 (总量) (m ∥L ) 0
．

0 0 O 5

邻苯二 甲酸二 乙酯 (m ∥ L ) 0
．

3

邻苯二 甲酸二 丁酯 ( m g／L ) 0
．

0 O 3

环 烷酸 (m ∥ L ) 1
．

O

苯 甲醚 ( m ∥I
。

) 0
．

O



附录 B
一

1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指标
·

私 5
·

续附录 B
一

1 表 5

指标 限值

总有机碳 (T 0 C ) ( m ∥ L ) 5

B 一

萘酚 (m ∥L ) O
．

4

丁 基黄原酸 ( m ∥L ) 0
．

0 0 1

氯化乙基 汞 (m ∥L ) 0
．

0 O 0 1

硝基苯 (m ∥L ) 0
．

0 17

注 ： 表 1
～

表 5 摘 自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 B 5 7 4 9
—

2 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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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一

2 住宅建筑给水管段设计秒流量计算表

U 。 1
．

0 1
．

5 2
．

0 2
．

5 3
．

O 3
．

5

N E u (％ ) Q (L ／s ) U (％ ) Q (I／ s ) U (％ ) Q ( I／s ) U ( ％ ) Q (L／s ) u (％ ) Q (L／s ) U (％ ) Q (L ／s )

1 10 0 ．

O 0 0
．

2 0 10 O
．

0 0 0
．

2 O 10 0
．

0 0 0
．

2 0 10 O
．

0 0 O
．

2 O 10 0
．

0 0 0
．

2 0 10 0
．

0 0 0
．

2 0

2 7 0 ．

9 4 0
．

2 8 7 1
．

2 0 0
．

2 8 7 1
．

4 9 0
。

2 9 7 1
．

7 8 0
，

29 7 2
．

0 8 0
．

2 9 7 2
．

39 0
．

2 9

3 5 8 ．

0 0 0
．

3 5 5 8
．

3 O O
．

3 5 5 8
．

6 2 0
．

3 5 5 8
．

9 6 0
．

3 5 5 9
．

3 1 0
．

36 5 9
．

6 6 O
．

36

4 50 ．

2 8 0
．

4 0 5 0
．

6 0 0
．

4 O 5 0
．

94 O
．

4 1 5 1
．

30 O
．

4 1 5 1
．

6 6 0
．

4 1 5 2
．

0 3 O
．

4 2

5 4 5 ．

0 1 0
．

4 5 4 5
．

34 0
．

4 5 4 5
．

6 9 0
．

4 6 4 6
．

O 6 0
．

4 6 4 6
．

4 3 0
．

4 6 4 6
．

82 0
．

4 7

6 4 1 ．

12 0
．

4 9 4 1
．

4 5 0 ．5 0 4 1
．

8 1 O
．

5 O 4 2
．

18 0
．

5 1 4 2
．

5 7 O
．

5 1 4 2
．

9 6 0
．

5 2

7 3 8 ．

0 9 O
．

5 3 3 8
．

4 3 0
．

5 4 3 8
．

7 9 0
．

5 4 3 9
．

17 0
．

55 3 9
．

5 6 0
。

5 5 3 9
．

9 6 0
．

5 6

8 3 5 ．

6 5 O
．

5 7 3 5
．

9 9 0
．

5 8 36
．

3 6 0
．

5 8 3 6
．

74 0
．

5 9 37
．

13 0
．

5 9 37
．

5 3 0
．

60

9 3 3 ．

6 3 O
．

6 1 3 3
．

9 8 0
．

6 1 3 4
．

3 5 0
．

6 2 3 4
．

7 3 O
．

6 3 3 5
．

12 O
．

6 3 3 5
。

5 3 0
．

6 4

10 3 1 ．

9 2 O
．

64 3 2
．

2 7 0
．

6 5 3 2
．

6 4 0
．

6 5 3 3
．

0 3 0
．

6 6 33
．

4 2 O
．

6 7 3 3
．

8 3 0
．

6 8

l l 3O ．

4 5 0
．

6 7 3 0
．

8O O
．

6 8 3 1
．

17 0
．

69 3 1
．

5 6 O
．

69 3 1
．

9 6 0
．

7 0 3 2
．

3 6 0
．

7 1

12 2 9 ．

17 0
．

7 0 2 9
．

5 2 0
．

7 1 2 9
．

8 9 0
．

7 2 3 0
．

2 8 0
．

7 3 3 0
．

6 8 0
．

7 4 3 1
．

0 9 0
．

7 5

13 2 8 ，

0 4 O
．

7 3 2 8
．

3 9 0
．

7 4 2 8
．

7 6 0
．

7 5 2 9
．

15 0
．

7 6 2 9
．

5 5 0
．

7 7 2 9
．

9 6 O
．

7 8

l4 2 7 ．

O 3 0
．

7 6 2 7
．

3 8 0
．

7 7 2 7
．

7 6 O
．

7 8 2 8
．

15 O
．

7 9 2 8
．

5 5 O
．

8O 2 8
．

9 6 0
．

8 1

15 2 6 ．

12 0
．

7 8 2 6
．

4 8 0
．

7 9 2 6
．

8 5 0
．

8 1 2 7
．

24 0
．

82 2 7
．

6 4 0
．

8 3 2 8
．

0 5 0
．

84

16 2 5 ．

30 O
．

8 1 2 5
．

6 6 O
．

8 2 2 6
．

0 3 0
．

8 3 2 6
．

4 2 O
．

8 5 2 6
．

83 0
．

86 27
．

24 O
．

87

17 24 ．

5 6 0
．

8 3 2 4
．

9 1 0
．

8 5 2 5
．

2 9 0
．

8 6 2 5
．

6 8 0
．

87 2 6
．

0 8 0
．

89 2 6
．

4 9 O
．

90

18 2 3 ．

8 8 O
．

8 6 2 4
．

2 3 0
．

87 2 4
．

6 1 0
．

89 2 5
．

O O 0
．

9 O 2 5
．

4 0 0
．

9 1 2 5
．

8 1 0
．

9 3

19 2 3 ．

2 5 O
．

8 8 2 3
．

60 0
．

9 0 2 3
．

9 8 O
．

9 l 24
．

37 O
．

9 3 24
．

7 7 O
．

94 2 5
．

19 0
．

9 6

2 O 2 2 ．

67 O
．

9 1 2 3
．

0 2 O
．

9 2 2 3
．

4 O O
．

94 2 3
．

7 9 0
．

9 5 2 4
．

2 O O
．

9 7 2 4
．

6 1 0
．

9 8

2 2 2 1 ．

6 3 0
．

9 5 2 1
．

9 8 0
．

9 7 2 2
．

3 6 0
．

9 8 2 2
．

7 5 1
．

00 2 3
．

16 1
．

0 2 2 3
．

5 7 1
．

04

2 4 2 O ．

7 2 0
．

9 9 2 1
．

0 7 1
．

O 1 2 1
．

4 5 1
．

O 3 2 1
．

85 1
．

O 5 2 2
．

2 5 1
．

0 7 2 2
．

6 6 1
．

0 9

2 6 19 ．

9 2 1
．

0 4 2 0
．

2 7 1
．

0 5 2 0
．

6 5 1
．

O 7 2 1
．

0 5 1
．

0 9 2 1
．

4 5 1
．

12 2 l_8 7 1
．

14

2 8 19 ．

2 1 1
．

0 8 19
．

5 6 1
．

10 19
．

9 4 1
．

12 2 0
．

3 3 1
．

14 2O
．

7 4 1
．

16 2 1
．

15 1
．

18

3 0 18 ．

5 6 1
．

1 1 18
．

9 2 1
．

14 19
．

3 O 1．16 l9
．

6 9 1
．

J8 2 0
．

IO 1
．

2 I 2 0
。

5 l 1
．

2 3

3 2 l7 ．

9 9 1
．

15 18
．

3 4 1
．

17 18
．

7 2 1
．

2 0 19
．

12 1
．

2 2 19
．

5 2 1
．

2 5 19
．

9 4 1
．

2 8

3 4 17 ．

4 6 1
．

19 】7
．

8 1 1
．

2 1 18
．

19 1
．

2 4 18
．

59 1
．

2 6 l8
．

9 9 1
．

2 9 】9
．

4 1 1
．

32

3 6 】6 ．

9 7 1
．

2 2 17
．

3 3 1
．

2 5 17
．

7 1 1
．

2 8 18
．

1 1 1
．

30 18
．

5 1 】
．

3 3 18
．

9 3 1
．

36

3 8 16 ．

5 3 1
．

2 6 16
．

89 1
．

2 8 17
．

2 7 1
．

3 1 l7
．

6 6 1
．

34 18
．

0 7 1
．

37 18
．

4 8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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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0 1
．

0 1
．

5 2
．

O 2
．

5 3
．

O 3
．

5

N g U (％ ) Q (L ／s ) U (％ ) Q ( L／s ) u (％ ) Q ( I／s ) U f％ ) Q (I／s ) U (％ ) Q (I／s ) U (％ ) Q (T／s )

4 0 16 ．

12 1
．

2 9 l6
．

4 8 1
．

3 2 l6
．

86 1
．

3 5 17
．

2 5 1
．

3 8 l7
．

6 6 1
．

4 l 18
．

()7 1
．

4 5

4 2 15 ．

74 1
．

3 2 l6
．

0 9 1
．

3 5 16
．

4 7 1
．

3 8 16
．

87 1
．

4 2 17
．

2 8 1
．

4 5 17
．

6 9 1
．

4 9

4 4 15 ．

3 8 1
．

35 l5
．

7 4 1
．

39 16
．

12 1
．

4 2 16
．

5 2 1
．

4 5 16
．

9 2 1
．

4 9 17
．

34 1．5 3

4 6 l5 ．

0 5 1
．

3 8 I5
．

4 1 1
．

4 2 15
．

7 9 1
．

4 5 16
．

18 1
．

4 9 l6
．

5 9 1
．

5 3 17
．

0 O 1
．

5 6

4 8 14 ．

7 4 1
．

4 2 15
．

1O 1
．

4 5 15
．

4 8 1
．

4 9 15
．

87 1
．

5 2 16
．

2 8 1
．

5 6 16
．

6 9 1
．

6 0

50 l4 ．

4 5 1
．

4 5 14
．

8 1 ／ 1
．

4 8 l5
．

19 1
．

5 2 l5
．

5 8 1
．

5 6 15
．

9 9 1
．

6 0 16
．

4 0 1
．

64

55 13 ．

7 9 1
．

5 2 14
．

15 1
．

5 6 14
．

5 3 1
．

6 O 14
．

9 2 1
．

6 4 l5
．

3 3 1
．

6 9 15
．

7 4 1
．

7 3

6 0 l3 ．

2 2 1
．

5 9 13
．

5 7 1
．

6 3 13
．

9 5 1
．

6 7 14
．

3 5 1
．

7 2 14
．

7 6 1
．

7 7 15
．

17 1
．

8 2

6 5 12 ．

7 1 1
．

6 5 13
．

0 7 1
．

7 0 13
．

4 5 1
．

7 5 13
．

84 1
．

80 14
．

2 5 1
．

8 5 14
．

6 6 1
．

9 1

7 0 12 ．

2 6 1
．

7 2 l2
．

6 2 1
．

7 7 13
．

0 0 1
．

82 l3
．

3 9 1
．

87 13
．

80 1
．

9 3 14
．

2 l 1
．

9 9

7 5 11 ．

85 1
．

7 8 12
．

2 1 1
．

8 3 12
．

5 9 1
，

89 12
．

9 9 1
．

95 l3
．

3 9 2
．

0 】 13
．

8 1 2
．

0 7

8 0 1 1 ．

4 9 1
．

84 1】
．

84 1
．

8 9 12
．

2 2 1
．

9 6 12
．

6 2 2
．

0 2 13
．

O 2 2
．

0 8 13
．

4 4 2
．

15

8 5 l 1 ．

15 1
．

9 0 l 1
．

5 1 1
．

9 6 1 1
．

89 2
．

0 2 l2
．

2 8 2
．

0 9 l2
．

6 9 2
．

16 13
．

10 2
．

2 3

9 O 10 ．

85 】
．

9 5 l 1
．

2 0 2
．

0 2 1 1
．

5 8 2
．

0 9 1】
．

9 8 2
．

16 l2
．

3 8 2
．

2 3 l2
．

80 2
．

3 O

9 5 1O ．

5 7 2
．

O 1 10
．

9 2 2
．

O 8 1 1
．

30 2
．

15 1 1
．

7 0 2
．

2 2 12
．

10 2
．

3O 12
．

5 2 2
．

3 8

100 l0 ．

3 1 2
．

0 6 l0
．

6 6 2
．

13 1 1
．

0 4 2
．

2 1 1 1
．

4 4 2
．

2 9 1 1
．

84 2
．

37 12
．

2 6 2
．

4 5

l 10 9 ．

84 2
．

17 l0
．

2 0 2
．

2 4 l0
．

5 8 2
．

3 3 10
．

9 7 2
．

4 1 l 1
。

3 8 2
．

5 0 1 1
．

7 9 2
．

5 9

12 O 9 ．

4 4 2
．

2 6 9
．

7 9 2
．

3 5 10
．

17 2
．

4 4 10
．

5 6 2
．

54 10
．

9 7 2
．

6 3 l 1
．

3 8 2
．

7 3

130 9 ．

O 8 2
．

3 6 9
．

4 3 2
．

4 5 9
．

8 1 2
．

5 5 10
．

2 1 2
．

6 5 10
．

6 1 2
．

7 6 l 1
．

0 2 2
．

87

l4 0 8 ．

7 6 2
．

4 5 9
．

1 1 2
。

5 5 9
．

4 9 2
．

6 6 9
．

8 9 2
．

7 7 1O
．

2 9 2
．

8 8 10
．

7 0 3
．

0 0

150 8 ．

4 7 2
．

5 4 8
．

83 2
．

6 5 9
．

2 0 2
．

7 6 9
．

60 2
．

8 8 l0
．

0 0 3
．

o 0 1O
．

4 2 3
．

12

16 0 8 ．

2 1 2
．

6 3 8
．

5 7 2
．

7 4 8
．

94 2
．

8 6 9
．

34 2
．

9 9 9
．

7 4 3
．

12 10
．

16 3
．

2 5

l7 0 7 ．

9 8 2
．

7 1 8
．

33 2
．

8 3 8
．

7 1 2
．

9 6 9
．

10 3
．

O 9 9
．

5 1 3
．

2 3 9
．

9 2 3
．

3 7

180 7 ．

7 6 2
．

7 9 8
．

1 1 2
．

9 2 8
．

4 9 3
．

O 6 8
．

89 3
．

2 0 9
．

2 9 3
．

3 4 9
．

7 0 3
．

4 9

19 O 7 ．

5 6 2
．

87 7
．

9 1 3
．

0 1 8
．

2 9 3
．

15 8
．

6 9 3
．

3 0 9
．

0 9 3
．

4 5 9
．

5 0 3
．

6 1

20 o 7 ．

3 8 2
．

9 5 7
．

7 3 3
．

o 9 8
．

1】 3
．

24 8
．

5 0 3
．

4 0 8
．

9 1 3
．

56 9
．

32 3
．

7 3

2 2 0 7 ．

O 5 3
．

1O 7
．

4 0 3
．

2 6 7
．

7 8 3
．

4 2 8
．

17 3
．

6 0 8
．

5 7 3
．

7 7 8
．

9 9 3
．

9 5

24 0 6 ．

7 6 3
．

2 5 7
．

1 1 3
．

4 1 7
．

4 9 3
．

6 0 7
．

8 8 3
．

7 8 8
．

2 9 3
．

9 8 8
．

7 O 4
．

17

2 6 O 6 ．

5 1 3
．

2 8 6
．

8 6 3
．

5 7 7
．

24 3
．

7 6 7
．

6 3 3
．

9 7 8
．

O 3 4
．

18 8
．

4 4 4
。

3 9

2 80 6 ．

2 8 3
．

5 2 6
．

6 3 3
．

7 2 7
．

0 1 3
．

9 3 7
．

4 0 4
．

15 7
．

8 1 4
．

37 8
．

2 2 4
．

60

30 0 6 ．

O 8 3
．

6 5 6
．

4 3 3
．

86 6
．

8 1 4
．

0 8 7
．

2 0 4
．

3 2 7
．

6 0 4
．

5 6 8
．

0 1 4
．

8 1

32O 5 ．

8 9 3
．

7 7 6
．

2 5 4
．

0 O 6
．

6 2 4
．

2 4 7
．

0 2 4
．

4 9 7
．

4 2 4
．

7 5 7
．

8 3 5
．

0 l

3 40 5 ．

7 3 3
．

89 6
．

0 8 4
．

13 6
．

4 6 4
．

39 6
．

8 5 4
．

6 6 7
．

2 5 4
．

9 3 7
．

6 6 5
．

2 1

360 5 ．

57 4
．

0 1 5
．

9 3 4
．

2 7 6
．

3 0 4
．

54 6
．

6 9 4
．

82 7
．

10 5
．

1 1 7
．

5 1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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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0 0 9 年版)

续 附录 B
一

2

U 0 1
．

0 1
．

5 2
．

0 2
．

5 3
．

0 3
．

5

N g U f ％ ) Q (L ／s ) U (％ ) Q (L ／s ) U (％ ) Q (L／s ) U (％ ) Q (L ／s ) U (％ ) Q (I／s ) U f ％ ) Q (I／s )

3 80 5 ．

4 3 4
．

13 5
．

7 9 4
．

4 0 6
．

16 4
．

6 8 6
．

5 5 4
．

9 8 6
．

9 5 5
．

29 7
．

36 5
．

60

4 0 0 5 ．

3 0 4
．

24 5
．

6 6 4
．

5 2 6
．

0 3 4
．

83 6
．

4 2 5
．

14 6
．

82 5
．

4 6 7
．

2 3 5
．

7 9

4 2 O 5 ．

1 8 4
．

3 5 5
．

54 4
．

6 5 5
．

9 l 4
．

9 6 6
．

30 5
．

2 9 6
．

7 O 5
．

6 3 7
．

1 1 5
．

97

4 4 O 5 ．

0 7 4
．

4 6 5
．

4 2 4
．

7 7 5
．

8O 5
．

10 6
．

19 5
．

4 5 6
．

59 5
．

80 7
．

0 0 6
．

16

4 6 0 4 ．

9 7 4
．

5 7 5
．

3 2 4
．

89 5
．

6 9 5
．

2 4 6
．

0 8 5
．

60 6
．

4 8 5
．

9 7 6
．

8 9 6
．

34

4 80 4 ．

87 4
．

6 7 5
．

2 2 5
．

O 1 5
．

5 9 5
．

3 7 5
．

9 8 5
．

7 5 6
．

39 6
．

13 6
．

7 9 6
．

5 2

50 o 4 ．

7 8 4
．

7 8 5
．

13 5
．

13 5
．

5 0 5
．

50 5
．

89 5
．

89 6
．

2 9 6
．

2 9 6
．

7 0 6
．

7 0

5 50 4 ．

5 7 5
．

0 2 4
．

9 2 5
．

4 1 5
．

2 9 5
．

82 5
．

6 8 6
．

25 6
．

0 8 6
．

6 9 6
．

4 9 7
．

14

6 0 o 4 ．

3 9 5
．

2 6 4
．

7 4 5
．

6 8 5
．

1 1 6
．

13 5
．

5 0 6
．

6 0 5
．

9 O 7
．

0 8 6
．

3 1 7
．

5 7

6 5 O 4 ．

2 3 5
．

4 9 4
．

5 8 5
．

9 5 4
．

9 5 6
．

4 3 5
．

34 6
．

9 4 5
．

7 4 7
．

4 6 6
．

15 7
．

9 9

7 0 0 4 ．

O 8 5
．

7 2 4
．

4 3 6
．

2 O 4
．

8 1 6
．

7 3 5
．

19 7
．

2 7 5
．

5 9 7
．

8 3 6
．

O 0 8
．

4 O

7 5 0 3 ．

9 5 5
．

9 3 4
．

3 0 6
．

4 6 4
．

6 8 7
．

0 2 5
．

0 7 7
．

6 0 5
．

4 6 8
．

20 5
．

87 8
．

8 1

8 0 0 3 ．

84 6
．

14 4
．

19 6
．

7 0 4
．

5 6 7
．

3 0 4
．

9 5 7
．

9 2 5
．

3 5 8
．

5 6 5
．

7 5 9
．

2 1

8 5 0 3 ．

7 3 6
．

34 4
．

O 8 6
．

9 4 4
．

4 5 7
。

5 7 4
，

84 8
．

2 3 5
．

2 4 8
．

9 1 5
．

6 5 9
．

6 O

9 0 0 3 ．

64 6
．

54 3
．

9 8 7
．

17 4
．

3 6 7
．

84 4
．

7 5 8
．

54 5
．

14 9
．

2 6 5
．

5 5 9
．

9 9

9 5O 3 ．

5 5 6
．

74 3
．

9 0 7
．

4 O 4
．

2 7 8
．

1 1 4
．

6 6 8
．

8 5 5
．

0 5 9
．

6 0 5
．

4 6 10
．

3 7

10 0 0 3 ．

4 6 6
，

9 3 3
．

8 l 7
．

6 3 4
．

19 8
．

37 4
．

5 7 9
．

15 4
．

9 7 9
．

94 5
．

3 8 1O
．

7 5

l 10 0 3 ．

3 2 7
．

3 0 3
．

6 6 8
．

0 6 4
．

0 4 8
．

8 8 4
．

4 2 9
．

7 3 4
．

8 2 l0
．

6 I 5
．

2 3 1 1
．

5 O

l2 0 0 3 ．

0 9 7
．

6 5 3
．

54 8
．

4 9 3
．

9 1 9
．

3 8 4
．

2 9 1O
．

3 1 4
．

6 9 l1
．

2 6 5
．

10 12
．

2 3

13o o 3 ．

0 7 7
．

9 9 3
．

4 2 8
．

9 O 3
．

7 9 9
．

8 6 4
．

18 10
．

87 4
．

5 8 1 1
．

9 0 4
．

9 8 12
．

9 5

14 0 o 2 ．

9 7 8
．

3 3 3
．

3 2 9
．

3 0 3
．

6 9 10
。

34 4
．

0 8 1 1
．

4 2 4
．

4 8 12
．

5 3 4
．

8 8 13
，

6 6

15 O 0 2 ．

8 8 8
．

65 3
．

2 3 9
．

6 9 3
．

6 O 10
．

80 3
．

9 9 l 1
．

9 6 4
．

3 8 l3
．

15 4
．

7 9 14
．

36

16 0 o 2 ．

80 8
．

9 6 3
．

15 lO
．

0 7 3
．

52 11
．

2 6 3
．

9 O 12
．

4 9 4
．

3 O l3
．

7 6 4
．

7 0 15
．

0 5

17 0 0 2 ．

7 3 9
．

2 7 3
．

0 7 10
．

4 5 3
．

4 4 1 1
．

7 1 3
．

8 3 13
．

O 2 4
．

2 2 14
．

36 4
．

6 3 15
。

7 4

1 8 0 0 2 ．

6 6 9
．

5 7 3
．

0 0 10
．

8 1 3
．

37 12
．

15 3
．

7 6 13
．

5 3 4
．

16 14
．

96 4
．

5 6 16
．

4 1

】9 0 0 2 ．

59 9
．

86 2
．

94 1 1
．

17 3
．

3 1 12
．

5 8 3
．

7 0 14
．

04 4
．

0 9 15
．

5 5 4
．

4 9 17
．

0 8

2 0 0 O 2 ．

5 4 l0
．

14 2
．

8 8 l 1
．

5 3 3
．

2 5 13
．

0 1 3
．

64 14
．

55 4
．

O 3 l6
．

13 4
．

4 4 17
．

7 4

2 2 0 0 2 ．

4 3 10
．

7 0 2
．

7 8 12
．

2 2 3
．

15 l3
．

8 5 3
．

5 3 15
．

5 4 3
．

9 3 l7
．

2 8 4
．

3 3 19
．

0 5

2 4 0 0 2 ．

3 4 1 1
．

2 3 2
．

6 9 12
．

89 3
．

O 6 14
．

6 7 3
．

4 4 16
．

5 1 3
．

8 3 18
．

4 1 4
．

2 4 2 0
．

34

2 6 0 0 2 ．

2 6 1 1
．

7 5 2
．

6 l l3
．

5 5 2
．

9 7 l5
．

4 7 3
．

36 17
．

4 6 3
．

7 5 l9
，

5 2 4
．

16 2 1
．

6 l

2 80 0 2 ．

19 12
．

2 6 2
．

5 3 14
．

19 2
．

9 0 16
．

2 5 3
．

2 9 18
．

4 0 3
．

6 8 20
．

6 1 4
．

0 8 2 2
．

8 6

3 0 0 0 2 ．

12 12
．

7 5 2
．

4 7 14
．

8 1 2
．

84 17
．

0 3 3
．

2 2 19
．

3 3 3
．

6 2 2 1
．

69 4
．

0 2 24
．

1O

3 2 0 0 2 ．

0 7 l3
．

2 2 2
．

4 l 15
．

4 3 2
．

7 8 17
．

7 9 3
．

16 2 O
．

2 4 3
．

5 6 2 2
．

7 6 3
．

9 6 2 5
．

3 3

34 0 0 2 ．

0 1 13
．

6 9 2
．

3 6 16
．

O 3 2
．

7 3 18
．

5 4 3
．

1 1 2 1
．

14 3
．

5 O 2 3
．

8 1 3
．

9 0 2 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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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B
一

2

U 0 1
．

O 1
．

5 2
．

O 2
．

5 3
．

0 3
．

5

N g u (％ ) Q ( I／s ) U (％ ) Q (L／s ) U (％ ) Q (L／s ) U (％ ) Q (L ／s ) U (％ ) Q (I／s ) u (％ ) Q ( I／8 )

360 o 1 ．

9 6 14
．

15 2
．

13 l6
．

6 2 2
．

6 8 l9
．

2 7 3
．

0 6 2 2
．

0 3 3
．

4 5 2 4
．

86 3
．

8 5 2 7
．

7 5

3 8O 0 1 ．

9 2 14
．

5 9 2
．

2 6 17
．

2 1 2
．

6 3 20
．

0 0 3
．

0 1 2 2
．

9 1 3
．

4 1 2 5
．

9 O 3
．

8 1 2 8
．

9 6

4 0 00 1 ．

8 8 15
．

0 3 2
．

2 2 17
．

7 8 2
．

5 9 2 0
．

7 2 2
．

9 7 2 3
．

7 8 3
．

37 2 6
．

9 2 3
．

7 7 3 0
．

坞

4 2 0 O 1 ．

84 l5
．

4 6 2
．

18 18
．

3 5 2
．

5 5 2 1
．

4 3 2
．

9 3 24
．

6 4 3
．

3 3 2 7
．

9 4 3
．

7 3 3 1
．

3 O

4 4 0 O 1 ．

80 15
．

8 8 2
．

15 1 8
．

9 l 2
．

5 2 2 2
．

14 2
．

9 0 2 5
．

50 3
．

2 9 2 8
．

9 5 3
．

6 9 32
．

4 7

4 6 O 0 1 ．

7 7 16
．

30 2
．

12 19
．

4 6 2
．

4 8 2 2
．

84 2
．

86 2 6
．

3 5 3
．

2 6 2 9
．

9 6 3
．

6 6 3 3
．

64

4 80 0 1 ．

7 4 l6
．

7 1 2
．

O 8 20
．

O 0 2
．

4 5 2 3
．

5 3 2
．

8 3 27
．

19 3
．

2 2 3 0
．

95 3
．

62 34
．

7 9

5 00 0 1 ．

7 1 17
．

1 1 2
．

0 5 2 O
．

5 4 2
．

4 2 2 4
．

2 1 2
．

80 2 8
．

0 3 3
．

19 3 1
．

9 5 3
．

5 9 3 5
．

9 4

5 5 0 0 1 ．

6 5 18
．

10 1
．

99 2 1
．

87 2
．

35 2 5
．

9 0 2
．

7 4 3 0
．

0 9 3
．

13 3 4
．

4 0 3
．

5 3 3 8
．

7 9

600 0 1 ．

5 9 19
．

0 5 1
．

9 3 2 3
．

16 2
．

30 2 7
．

5 5 2
．

6 8 32
．

12 3
．

0 7 3 6
．

82

N g = 57 l4

u = 3
．

5％

Q = 40
．

00

6 5O 0 1 ．

5 4 19
．

9 7 1
。

88 2 4
．

4 3 2
．

2 4 2 9
。

l8 2
．

6 3 34
．

13 3
。

0 2 3 9
．

2 1

66 6 7 3 ．

0 0 4 0
．

00

7 00 0 1 ．

4 9 2 0
．

8 8 1
．

83 2 5
．

6 7 2
．

2 O 3 0
．

7 8 2
．

5 8 3 6
．

1 1

7 5 0 O 】．

4 5 2 1
．

7 6 j
．

7 9 2 6
．

8 8 2
．

16 3 2
．

3 6 2
．

54 3 8
．

0 6

80 O O 1 ．

4 1 2 2
．

6 2 1
．

7 6 2 8
．

0 8 2
．

12 3 3
．

9 2 2
．

50 4 0
．

0 0

8500 1 ．

3 8 2 3
．

4 6 1
．

7 2 2 9
．

2 6 2
．

0 9 3 5
．

4 7

9 0 0 0 1 ．

3 5 2 4
．

2 9 1．6 9 3 O
．

4 3 2
．

0 6 3 6
．

9 9

9 50 0 1 ．

32 2 5
．

10 1
．

6 6 3 1
．

5 8 2
．

0 3 3 8
．

50

10 0 00 1 ．

2 9 2 5
．

9 0 1
．

6 4 3 2
．

7 2 2
．

0 0 4 0
．

O 0

1 100 0 1 ．

2 5 2 7
．

4 6 1
．

5 9 34
．

9 5

12 OO 0 1 ．

2 1 2 8
．

97 1
．

5 5 3 7
．

14

130 0 0 1 ．

17 3 O
．

4 5 1
．

5 l 3 9
．

2 9

14 o 0 0 1 ．

14 3 1
．

8 9

N 。 = 13333

u
= 1

．

5％

Q = m 0 o

150 0 O 1 ．

1 1 3 3
．

3 1

16()00 1 ．

0 8 34
．

6 9

l7 00 0 1 ．

0 6 3 6
．

O 5

180 O O 1 ．

04 37
．

39

l90 00 1 ．

0 2 3 8
．

7 O

2 0 0 0 O 1 ．

0 0 4 O
．

0



·

4 L5D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0 o 9 年版)

续附录 B
一

2

‰ 4
．

0 4
．

5 5
．

0 6
．

0 7
．

0 8
．

0

N g u (％ ) Q (【／s ) U (％ ) Q (【／s ) U (％ ) Q (『／s ) u (％ ) Q (L／s ) U (％ ) Q (L ／s ) U (％ ) Q (T／s )

1 10 0 ．

0 0 O
．

2 0 10 0
．

0 0 0
．

2 0 10 0
．

00 0
．

20 l0 0
．

0 0 0
．

20 l0 0
．

0 0 0
．

2 0 10 0
．

o0 0
．

2 O

2 7 2 ．

7 0 0
．

2 9 7 3
．

O 2 0
．

2 9 7 3
．

3 3 0
．

2 9 7 3
．

9 8 O
．

3O 7 4
．

64 0
．

3 0 7 5
．

3 O 0
．

3O

3 6 0 ．

0 2 0
．

3 6 6 0
．

3 8 O
．

3 6 6 0
．

7 5 0
．

3 6 6 1|4 9 0
．

37 6 2
．

24 0
．

3 7 6 3
．

0 O 0
．

3 8

4 5 2 ．

4 1 0
．

4 2 5 2
．

80 0
．

4 2 5 3
．

18 0
．

4 3 5 3
．

9 7 0
．

4 3 5 4
．

7 6 0
．

4 4 5 5
．

5 6 0
．

4 4

5 4 7 ．

2 1 0
．

4 7 4 7
．

6 0 0
．

4 8 4 8
．

0 0 0
．

4 8 4 8
．

80 0
．

4 9 4 9
．

6 2 0
．

5 0 50
．

4 5 0
．

5 0

6 4 3 ．

35 0
．

52 4 3
．

7 6 O
．

5 3 4 4
．

16 O
．

5 3 4 4
．

9 8 O
．

54 4 5
．

8 l O
．

5 5 4 6
．

6 5 O
．

5 6

7 4 0 ．

3 6 O
．

57 4 O
．

7 6 0
．

57 4 1
．

17 0
．

5 8 4 2
．

0 l O
．

5 9 4 2
．

85 0
．

60 4 3
．

7 0 O
．

6 l

8 37 ．

94 O
．

6 1 3 8
．

3 5 0
．

6 1 3 8
．

7 6 0
．

6 2 3 9
．

6O 0
．

6 3 4 O
．

4 5 0
．

6 5 4 1
．

3 1 0
．

6 6

9 3 5 ．

9 3 0
．

6 5 3 6
．

3 5 O
．

6 5 3 6
．

7 6 0
．

6 6 3 7
．

6 1 0
．

6 8 3 8
．

4 6 0
．

6 9 39
．

3 3 0
。

7 1

10 3 4 ．

24 0
．

6 8 34
。

6 5 0
．

6 9 3 5
．

0 7 0
．

7 0 3 5
．

9 2 0
．

7 2 3 6
．

7 8 0
．

7 4 3 7
．

6 5 0
．

7 5

l 1 32 ．

7 7 0
．

7 2 3 3
．

19 0
．

7 3 3 3
．

6 l 0
．

74 34
．

4 6 0
．

7 6 3 5
．

3 3 O
．

7 8 3 6
．

2 O 0
．

80

l2 3 1 ．

5 0 0
．

7 6 3 1
．

9 2 0
．

7 7 3 2
．

3 4 0
．

7 8 3 3
．

19 0
．

80 34
．

0 6 0
．

82 34
．

9 3 0
．

84

13 3 0 ．

3 7 0
．

7 9 3 0
．

7 9 0
．

8 O 3 1
．

2 2 0
．

8 1 32
．

0 7 O
．

8 3 32
．

94 0
．

8 6 3 3
．

8 2 0
．

8 8

14 2 9 ．

3 7 0
．

82 2 9
．

7 9 0
．

8 3 3 0
．

2 2 0
．

85 3 1．0 7 0
．

8 7 3 1
．

9 4 0
．

89 3 2
．

82 0
．

92

15 2 8 ．

4 7 0
．

85 2 8
．

8 9 0
．

87 2 9
．

32 0
．

8 8 30
。

l8 0
．

9 1 3 1
．

0 5 O
．

9 3 3 1
．

9 3 0
．

9 6

16 27 ．

6 5 O
．

8 8 2 8
．

O 8 0
．

9 O 2 8
．

5O 0
．

9 l 29
．

3 6 O
．

9 4 3 O
．

2 3 0
．

9 7 3 1
．

12 1
．

00

17 2 6 ．

9 1 0
．

9 1 2 7
．

3 3 0
．

9 3 2 7
．

7 6 0
．

9 4 2 8
．

6 2 0
．

9 7 2 9
．

5 0 1
．

0 0 30
．

3 8 1
．

0 3

18 2 6 ．

2 3 0
．

94 2 6
．

6 5 0
．

9 6 2 7
．

0 8 0
．

9 7 2 7
．

94 1
．

0 1 2 8
．

82 1
．

0 4 29
．

7 0 1
．

O 7

19 25 ．

6 0 0
．

9 7 2 6
．

O 3 0
．

9 9 26
．

4 5 1
．

0 1 2 7
．

3 2 1．o 4 2 8
．

19 1
。

0 7 2 9
．

0 8 1
．

1O

2 0 2 5 ．

0 3 1
．

0 0 2 5
．

4 5 1
．

0 2 2 5
．

8 8 1
．

o 4 2 6
．

7 4 1
．

0 7 2 7
．

6 2 1
．

10 2 8
．

5 0 1
．

14

2 2 2 3 ．

9 9 1
．

O 6 2 4
．

4 1 1
．

0 7 2 4
．

84 1
．

O 9 2 5
．

7 1 1
．

13 2 6
．

5 8 1
．

17 2 7
．

4 7 1
．

2 l

24 2 3 ．

0 8 1
．

1 1 2 3
．

5 1 1
．

13 2 3
．

9 4 1
．

15 2 4
．

8 0 1
．

19 2 5
．

6 8 1
．

2 3 2 6
．

5 7 1
．

2 8

2 6 2 2 ．

2 9 1
．

16 2 2
．

7 l 1
．

18 2 3
．

14 1
．

2 0 24
．

0 1 1
．

2 5 24
．

9 8 1
．

2 9 2 5
．

7 7 1
．

34

2 8 2 1 ．

57 1
．

2 l 2 2
．

0 0 1
．

2 3 2 2
。

4 3 1
．

2 6 2 3
．

30 1
．

3 O 2 4
．

18 1
．

3 5 2 5
．

O 6 1
．

4 0

3 O 2 O ．

9 3 1
．

2 6 2 1
．

3 6 1
．

2 8 2 1
．

7 9 1
．

3 1 2 2
．

6 6 1
．

36 2 3
．

5 4 1
．

4 1 2 4
．

4 3 1
．

4 7

3 2 2 0 ．

3 6 1
．

3 0 2 O
．

7 8 1
．

3 3 2 1
．

2 l 1
．

3 6 2 2
．

O 8 1
．

4 l 2 2
．

9 6 1
．

4 7 2 3
．

85 1．5 3

34 19 ．

8 3 1
．

3 5 2 0
．

2 5 1
．

3 8 2 0
．

6 8 1
．

4 1 2 1
．

5 5 1
．

4 7 2 2
．

4 3 1
．

5 3 2 3
．

32 1
．

5 9

3 6 l9 ．

3 5 1
．

39 19
．

7 7 1．4 2 2 O
．

2 0 l-4 5 2 1
．

O 7 1
．

5 2 2 1
．

9 5 1
．

5 8 2 2
．

84 1
．

6 4

3 8 l8 ，

9 O 1
．

4 4 19
．

3 3 1
．

4 7 l9
．

7 6 1
．

5 O 2 0
．

6 3 1
．

5 7 2 1 5 1 1
．

6 3 2 2
．

4 0 1．7 0

4 O 18 ．

4 9 1
．

4 8 18
．

9 2 1
．

5 1 19
．

35 1
．

5 5 2 O
．

2 2 1
．

6 2 2O
．

10 1
．

6 9 2 1
．

9 9 1
．

7 6

4 2 I8 ．

1 1 1
．

5 2 18
．

5 4 1
．

5 6 18
．

9 7 1
．

5 9 19
．

84 1
．

6 7 2 0
．

7 2 1
．

7 4 2 1
．

6 l 1
．

82

4 4 17 ．

7 6 1
．

5 6 18
．

18 1
．

60 18
．

6 l 1
．

64 l9
．

4 8 1
．

7 1 2 0
．

3 6 1
．

7 9 2 】
．

25 1
．

87

4 6 17 ．

4 3 1
．

6 0 17
．

8 5 1
．

6 4 18
．

2 8 1．6 8 19
．

15 1
．

7 6 2 0
．

O 3 1
．

8 4 2 0
．

9 2 1
．

9 2

4 8 l7 ．

1 1 1
．

6 4 17
．

5 4 1
．

6 8 17
．

9 7 1
．

7 3 18
．

8 4 1
．

8 1 19
．

7 2 1
．

89 20
．

6 1 l_9



附录 B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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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B
一

2

U 0 4
．

O 4
．

5 5
．

0 6
．

0 7
．

0 8
．

0

N g U (％ ) Q (L ／s ) U (％ ) Q (L ／s ) U (％ ) Q ( T／s ) U (％ ) Q (I／s ) U (％ ) Q ( L／s ) U (％ ) Q ( I／s )

50 16 ．

82 1
．

6 8 17
．

2 5 1
．

7 3 17
．

6 8 1
．

7 7 l8
．

5 5 1
．

86 19
．

4 3 1
．

9 4 2 0
．

32 2
．

0 3

5 5 16 ．

17 1
．

7 8 16
．

5 9 1
．

82 17
．

0 2 1
．

87 17
．

8 9 1
．

9 7 18
．

7 7 2
．

0 7 19
．

6 6 2
．

16

6 0 15 ．

5 9 1
．

87 16
．

0 2 1
．

9 2 l6
．

4 5 1
．

9 7 l7
．

32 2
．

0 8 18
．

2 0 2
．

18 19
．

0 8 2
．

2 9

6 5 15 ．

0 8 1
．

9 6 15
．

5 1 2
．

0 2 15
．

9 4 2
．

0 7 16
．

8 1 2
．

19 17
．

6 9 2
．

30 18
．

5 8 2
．

4 2

7 0 l4 ．

6 3 2
．

0 5 l5
．

0 6 2
．

1 1 15
．

4 9 2
．

17 16
．

3 6 2
．

2 9 17
．

2 4 2
．

4 1 18
．

13 2
．

54

7 5 14 ．

2 3 2
．

13 14
．

6 5 2
．

20 15
．

0 8 2
．

2 6 15
．

9 5 2
．

39 16
．

83 2
．

5 2 17
．

7 2 2
．

66

8O l3 ．

86 2
．

2 2 14
．

2 8 2
．

2 9 14
．

7 1 2
．

35 15
．

5 8 2
．

4 9 16
．

4 6 2
．

6 3 17
．

35 2
．

7 8

8 5 13 ．

5 2 2
．

3 0 13
．

9 5 2
．

37 14
．

3 8 2
．

4 4 15
．

2 5 2
．

5 9 16
．

13 2
．

7 4 l7
．

0 2 2
．

8 9

9 0 13 ．

2 2 2
．

3 8 13
．

64 2
．

4 6 14
．

0 7 2
．

5 3 14
．

9 4 2
．

6 9 15
．

8 2 2
．

85 16
．

7 1 3
．

0 1

9 5 12 ．

94 2
．

4 6 13
．

36 2
．

54 13
．

7 9 2
．

6 2 14
．

6 6 2
．

7 9 15
．

54 2
．

9 5 16
．

4 3 3
．

12

10 0 12 ．

6 8 2
．

54 13
．

10 2
．

6 2 13
．

5 3 2
．

7 1 l4
．

4 0 2
．

8 8 15
．

2 8 3
．

0 6 16
．

17 3
．

2 3

l 10 12 ．

2 1 2
．

6 9 12
．

6 3 2
．

7 8 13
．

0 6 2
．

87 13
．

9 3 3
．

0 6 14
．

8 1 3
．

2 6 15
．

7 0 3
．

4 5

12 0 1 1 ．

80 2
．

8 3 l2
．

2 3 2
．

9 3 12
．

6 6 3
．

0 4 13
．

5 2 3
．

2 5 14
．

4 0 3
．

4 6 15
．

2 9 3
．

6 7

130 l1 ．

4 4 2
．

9 8 1 1
．

87 3
．

0 9 12
．

3 0 3
．

2 0 13
．

16 3
．

4 2 14
．

0 4 3
．

6 5 l4
．

9 3 3
．

8 8

14 0 1 1．

12 3
．

1 1 l 1
．

5 5 3
．

2 3 l 1
．

9 7 3
．

3 5 12
．

84 3
．

60 13
．

7 2 3
．

84 14
．

6 1 4
．

0 9

150 10 ．

83 3
．

2 5 1 1
．

2 6 3
．

3 8 1 1
．

6 9 3
．

5 1 12
．

5 5 3
．

7 7 13
．

4 3 4
．

0 3 14
．

3 2 4
．

30

160 10 ．

5 7 3
．

3 8 1 1
．

0 0 3
．

5 2 1 1
．

4 3 3
．

6 6 12
．

2 9 3
．

9 3 13
．

17 4
．

2 1 l4
．

0 6 4
．

5 0

17 0 10 ．

34 3
．

5 1 10
．

7 6 3
．

6 6 1 1
．

19 3
．

80 12
．

0 5 4
．

10 12
．

9 3 4
．

4 0 13
．

8 2 4
．

7 0

180 10 ．

12 3
．

64 10
．

5 4 3
．

80 10
．

9 7 3
．

9 5 1 1
．

8 4 4
．

2 6 12
．

7 1 4
．

5 8 13
．

6 0 4
．

9 0

190 9 ．

9 2 3
．

7 7 1O
．

34 3
．

9 3 10
．

7 7 4
．

0 9 1 1
．

64 4
．

4 2 12
．

5 1 4
．

7 5 13
．

4 0 5
．

0 9

2 00 9 ．

7 4 3
．

8 9 l0
．

16 4
．

0 6 10
．

5 9 4
．

2 3 1 1
．

4 5 4
．

5 8 12
．

3 3 4
．

9 3 13
．

2 1 5
．

2 8

2 2 0 9 ．

4 0 4
．

14 9
．

8 3 4
．

3 2 10
．

2 5 4
．

5 1 1 1
．

12 4
．

89 1 1
．

9 9 5
．

2 8 12
．

8 8 5
．

6 7

240 9 ．

12 4
．

3 8 9
．

54 4
．

5 8 9
．

9 6 4
．

7 8 10
．

8 3 5
．

2 O 1 1
．

7 0 5
．

6 2 12
．

5 9 6
．

0 4

2 60 8 ．

8 6 4
．

6 1 9
．

2 8 4
．

8 3 9
．

7 1 5
．

0 5 10
．

5 7 5
．

5 O 1 1
．

4 5 5
．

9 5 12
．

3 3 6
．

4 1

2 8 0 8 ．

6 3 4
．

8 3 9
．

0 6 5
．

0 7 9
．

4 8 5
．

3 1 10
．

34 5
．

7 9 1 1
．

2 2 6
．

2 8 12
．

10 6
．

7 8

30 0 8 ．

4 3 5
．

0 6 8
．

85 5
．

3 1 9
．

2 8 5
．

5 7 10
．

14 6
．

0 8 1 1
．

0 1 6
．

6 1 1 1
．

89 7
．

14

3 2 0 8 ．

2 4 5
．

2 8 8
．

67 5
．

5 5 9
．

0 9 5
．

8 2 9
．

9 5 6
．

3 7 1O
．

8 3 6
．

9 3 1 1
．

7 l 7
．

4 9

3 4 0 8 ．

0 8 5
．

4 9 8
．

50 5
．

7 8 8
．

9 2 6
．

0 7 9
．

7 8 6
．

6 5 1O
．

6 6 7
．

2 5 1 1
．

54 7
．

84

360 7 ．

9 2 5
．

7 0 8
．

34 6
．

0 1 8
．

7 7 6
．

3 1 9
．

6 3 6
．

9 3 1O
．

50 7
．

5 6 1 1
．

3 8 8
．

19

3 8 0 7 ．

7 8 5
．

9 1 8
．

2 0 6
．

2 3 8
．

6 3 6
．

5 6 9
．

4 9 7
．

2 1 10
．

3 6 7
．

8 7 1 1
．

24 8
．

54

4 o 0 7 ．

6 5 6
．

12 8
．

0 7 6
．

4 6 8
．

4 9 6
．

80 9
．

35 7
．

4 8 1O
．

2 3 8
．

18 1 1
．

10 8
．

8 8

4 20 7 ．

5 3 6
．

3 2 7
．

9 5 6
．

6 8 8
．

3 7 7
．

0 3 9
．

2 3 7
．

7 6 10
．

10 8
．

4 9 10
．

9 8 9
．

2 2

4 4 0 7 ．

4 1 6
．

5 2 7
．

83 6
．

89 8
．

2 6 7
．

2 7 9
．

12 8
．

0 2 9
．

9 9 8
．

7 9 10
．

8 7 9
．

5 6

4 60 7 ．

3 1 6
．

7 2 7
．

7 3 7
．

1 1 8
．

15 7
．

5 0 9
．

0 1 8
．

2 9 9
．

8 8 9
．

0 9 10
．

7 6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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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附录 B
一

2

U 0 4
．

0 4
．

5 5
．

0 6
．

O 7
．

0 8
．

0

N g U (％ ) Q (L ／s ) U (％ ) Q (L／s ) U (％ ) Q (T／s ) U (％ ) Q (L ／s ) U (％ ) Q (I／s ) U (％ ) Q ( L ／s )

4 8O 7 ．

2 1 6
．

9 2 7
．

6 3 7
．

3 2 8
．

O 5 7
．

7 3 8
．

9 1 8
．

5 6 9
．

7 8 9
．

39 10
．

66 lO
．

2 3

5 0 0 7 ．

12 7
．

12 7
．

54 7
．

54 7
．

9 6 7
．

9 6 8
．

82 8
．

82 9
．

6 9 9
．

6 9 lO
．

56 1O
．

56

5 5 O 6 ．

9 1 7
．

6 O 7
．

32 8
．

0 6 7
．

7 5 8
．

5 2 8
．

6 1 9
．

4 7 9
．

4 7 10
．

4 2 1O
．

35 l 1
．

39

6 O 0 6 ．

7 2 8
．

O 7 7
．

14 8
．

57 7
．

5 6 9
．

O 8 8
．

4 2 1O
．

I】 9
．

2 9 l 1
．

15 lO
．

16 12
．

20

6 5 O 6 ．

5 6 8
．

5 3 6
．

9 8 9
．

0 7 7
．

4 0 9
．

6 2 8
．

2 6 10
．

7 4 9
．

12 l 1
．

86 10
．

O O 13
．

O 0

7 0 0 6 ．

4 2 8
．

9 8 6
．

8 3 9
．

57 7
．

2 6 l0
．

16 8
．

1 1 1 1
．

3 6 8
．

9 8 l2
．

5 7 9
．

8 5 13
．

7 9

7 50 6 ．

2 9 9
．

4 3 6
．

7 0 10
．

0 6 7
．

13 10
．

6 9 7
．

9 8 1 1
．

9 7 8
．

8 5 13
．

2 7 9
．

7 2 14
．

5 8

80 0 6 ．

17 9
．

87 6
．

5 9 10
．

54 7
．

O 1 1 1
．

2 1 7
．

86 12
．

5 8 8
．

7 3 13
．

9 6 9
．

6O 15
．

3 6

8 50 6 ．

0 6 1O
．

30 6
．

4 8 l1
．

0 1 6
．

90 l1
．

7 3 7
．

7 5 13
．

18 8
．

6 2 l4
．

6 5 9
．

4 9 16
．

14

9 0 0 5 ．

9 6 1O
．

7 3 6
．

3 8 1 1
．

4 8 6
．

8O 12
．

24 7
．

6 6 13
．

7 8 8
．

5 2 15
．

3 4 9
．

39 16
．

9 1

9 5 O 5 ．

87 l 1
．

16 6
．

29 1 1
．

9 5 6
．

7 l 12
．

7 5 7
．

5 6 14
．

37 8
．

4 3 16
．

O 1 9
．

30 17
．

6 7

10 0 0 5 ．

7 9 l 1
．

5 8 6
．

2 1 12
．

4 1 6
．

6 3 l3
．

2 6 7
．

4 8 14
．

9 6 8
．

3 4 16
．

69 9
．

2 2 18
．

4 3

l 1o 0 5 ．

6 4 l2
．

4 l 6
．

0 6 13
．

32 6
．

4 8 l4
．

2 5 7
．

3 3 l6
．

12 8
．

19 18
．

0 2 9
．

0 6 19
．

9 4

12 0 0 5 ．

5 1 13
．

2 2 5
．

9 3 14
．

2 2 6
．

3 5 15
．

2 3 7
．

2 0 17
．

2 7 8
．

0 6 19
．

34 8
．

9 3 2 1
．

4 3

13 0 0 5 ．

39 l4
．

0 2 5
．

8 l 15
．

1 1 6
．

2 3 l6
．

20 7
．

O 8 l8
．

4 l 7
。

9 4 20
．

6 5 8
．

8 l 2 2
．

9 1

14 0 0 5 ．

2 9 14
．

8 1 ．5
．

7 1 15
．

9 8 6
．

13 17
．

15 6
．

9 8 19
．

5 3 7
．

84 2 1
．

95 8
．

7 1 2 4
．

3 8

15 0 O 5 ．

2O 15
．

6 0 5
．

6 1 16
．

84 6
．

0 3 18
．

10 6
．

8 8 20
．

6 5 7
．

7 4 2 3
．

2 3 8
．

6 1 2 5
．

84

16 0 0 5 ．

1】 16
．

3 7 5
．

5 3 17
．

7 0 5
．

9 5 19
．

o 4 6
．

80 2 1
．

7 6 7
．

6 6 24
．

5 1 8
．

5 3 27
．

2 8

17 0 0 5 ．

0 4 17
．

13 5
．

4 5 18
，

5 4 5
．

87 19
．

9 7 6
．

7 2 2 2
．

85 7
．

5 8 2 5
．

7 7 8
．

4 5 2 8
．

7 2

180 0 4 ．

9 7 17
．

89 5
．

3 8 19
．

3 8 5
．

8O 2O
．

89 6
．

6 5 2 3
．

9 4 7
．

5 l 2 7
．

O 3 8
．

3 8 3O
．

15

19 0 O 4 ．

9 0 18
．

6 4 5
．

32 20
．

2 1 5
．

7 4 2 1
．

80 6
．

59 2 5
．

0 3 7
．

4 4 2 8
．

2 9 8
．

3 1 3 1
．

5 8

20 o O 4 ．

85 l9
．

3 8 5
．

2 6 2 1．o 4 5
．

6 8 2 2
．

7 l 6
．

5 3 2 6
．

10 7
．

3 8 29
．

5 3 8
．

2 5 3 3
．

0 O

2 2 0 0 4 ．

7 4 2 O
．

85 5
．

15 2 2
．

6 7 5
．

5 7 2 4
．

5 1 6
．

4 2 2 8
．

2 4 7
．

2 7 3 2
．

0 1 8
．

14 35
．

8 1

24 O O 4 ．

6 5 2 2
．

3O 5
．

O 6 24
．

2 9 5
．

4 8 2 6
。

2 9 6
．

32 3O
．

3 5 7
．

18 34
．

4 6 8
．

o 4 3 8
．

60

2 6 0 0 4 ．

5 6 2 3
．

7 3 4
．

9 8 2 5
．

8 8 5
．

39 2 8
．

0 5 6
．

2 4 3 2
．

4 5 7
．

10 3 6
．

89 N 。 = 2 5 0 0

u = 8．O ％

Q = 4 0
．

0 0

2 80 0 4 ．

4 9 2 5
．

15 4
．

90 2 7
．

4 6 5
．

3 2 2 9
．

80 6
．

17 3 4
．

5 2 7
．

0 2 3 9
．

3 1

3 O 0 0 4 ．

4 2 2 6
．

5 5 4
．

84 2 9
．

O 2 5
．

2 5 3 1
．

5 3 6
．

10 3 6
．

5 9 N 。 = 2 85 7

u = 7
．

O ％

Q = 4 0
．

o o

3 2 0 O 4 ．

3 6 2 7
．

9 4 4
．

7 8 3O
．

5 8 5
．

19 3 3
．

2 4 6
．

0 4 3 8
．

64

34 O 0 4 ．

3 1 2 9
．

3 l 4
．

7 2 3 2
．

12 5
．

14 3 4
．

9 5 N g = 3 3 3 3

u
= 6

．

0 ％

Q = 4 0
．

0 o

3 6 0 0 4 ．

2 6 30
．

6 8 4
．

67 3 3
．

6 4 5
．

0 9 36
．

64

3 8 O 0 4 ．

2 2 3 2
．

0 3 4
．

6 3 3 5
．

I6 5
．

o4 3 8
．

3 3

4 O 0 0 4 ．

17 3 3
．

3 8 4
．

5 8 3 6
．

6 7 5
．

0 O 4 0
．

O O

4 2 0 O 4 ．

13 3 4
．

7 2 4
．

54 3 8
．

17

4 4 O 0 4 ．

10 3 6
．

0 5 4
．

5 1 3 9
．

6



附录 B
一

2 住宅建筑给水管段设计秒流量计算表
·

钙 3
·

续附录 B
一

2

IJ0 4
．

0 4
．

5 5
．

0 6
．

0 7
．

0 8
．

0

N g U (％ ) Q (【／s ) U (％ ) Q (L ／s ) u (％ ) Q (L ／s ) U (％ ) Q (L ／s ) U (％ ) Q ( I／s ) U (％ ) Q ( 1／s )

4 6 0 0 4 ．

0 6 3 7
．

37 N g = 4 4 4 4

u
= 4

．

5 ％

Q = 4 0
．

o o

4 80 0 4 ．

0 3 3 8
．

6 9

50 0 O 4 ．

0 0 4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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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一

3 管沟中管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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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道中心距和管中心至墙面距离 (钢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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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一

4 管道中心距和管中心
至墙面距离 (钢管)

表 1 管道中心距和管中心至墙面距 离 (钢管 ) (m m )

管径 2 5 3 2 4 0 5 0 6 5 80 10 0 12 5 15 0 2O O 2 5 0 3O 0 管中心至墙 面

( 1 ) 非保温管道与非保温管道

2 5 l3 5 l 10

3 2 16 5 16 5 l2 0

4 0 16 5 17 5 17 5 13 0

5 O l80 18 O l9 O l9 0 13 0

7 0 l9 5 19 5 2 0 5 2 O 5 2 15 14 0

80 2 10 2 l0 2 1O 2 2 0 2 3 0 2 4 0 15 0

10 0 2 2 0 2 2 0 2 3 O 2 3 O 2 4 0 2 5 0 2 6 O 16 0

12 5 2 3 5 2 4 5 2 4 5 2 5 5 2 5 5 2 6 5 2 7 5 2 9 5 l8 O

l5 0 2 5 5 2 5 5 2 6 5 2 6 5 2 7 5 2 8 5 2 9 5 3 0 5 3 2 5 19 0

2 0 0 2 7 O 2 7 0 2 7 0 2 8 0 2 9 0 3 0 0 3 10 3 2 0 3 3 0 3 6 0 2 2 0

2 5 0 3 0 5 3 0 5 3 15 3 15 3 2 5 3 3 5 3 4 5 3 5 5 3 7 5 3 9 5 4 2 5 2 5 0

3 o 0 3 4 0 3 4 0 3 6 0 3 6 0 3 6 0 3 7 0 3 8 0 3 9 0 4 0 o 4 3 0 4 6 0 4 8 0 2 8 0

保温层厚度 管径 2 5 3 2 4 0 5 0 6 5 80 10 0 12 5 15 0 2 0 O 2 5 0 3 0 o 管中心至墙面

(2 ) 保温管道与非保温管道
3 5

50

25 17 0

18 5

14 5

l6 0

35

5 5

3 2 2 0 0

2 20

2 0 0

2 20

15 5

17 5

35

5 5

4 0 20 0

2 2O

2 10

2 30

2 10

2 30

16 5

18 5

35

6O

5 O 2 15

24 0

2 15

24 0

2 2 5

2 50

2 2 5

2 5 0

16 5

19 0

35

65

6 5 2 3 0

2 60

2 30

2 6O

24 0

27 0

24 O

27 0

2 5 0

2 80

17 5

2 0 5

3 5

7 0

8 0 24 5

2 8O

24 5

2 80

24 5

2 8O

2 5 5

2 9 O

2 65

30 0

2 75

3 l0

18 5

2 2 O

4 0

7 5

l0 0 2 6 0

2 9 5

2 60

2 9 5

27 0

30 5

2 7 0

3O 5

2 80

3 15

2 9 0

32 5

30 0

3 3 5

2 0 0

2 3 5

4 5

8O

12 5 2 80

3 l5

2 9 0

32 5

2 9 0

3 25

3O 0

3 3 5

3o 0

3 3 5

3 10

34 5

3 2 O

3 55

34 0

37 5

2 2 5

2 6 O

4 5

85

l50 30 O

34 0

3O O

34 0

3 10

3 50

3 10

3 50

3 20

36 0

3 30

37 0

34 0

3 80

3 50

3 90

37 0

4 10

2 3 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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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B
一

4 表 1

5O

9 O

2 0 0 3 20

3 6 0

32 0

3 60

3 20

3 60

3 30

37 0

34 O

3 80

3 50

39 0

3 6 0

4 0 O

37 0

4 10

3 80

4 20

4 10

4 50

27 0

3 10

5 5

1O 0

2 50 3 6 0

4 0 5

3 6 O

4 0 5

37 O

4 15

37 0

4 15

3 80

4 2 5

39 0

4 3 5

4 0 0

4 4 5

4 10

4 5 5

4 30

4 7 5

4 5 O

4 9 5

4 80

5 2 5

30 5

350

6 0

10 5

3 o o 4 0 0

4 4 5

4 O 0

4 4 5

4 2 O

4 6 5

4 2 0

4 6 5

4 20

4 65

4 30

4 7 5

4 4 0

4 8 5

4 5 0

4 9 5

4 6 0

5 0 5

4 90

5 3 5

5 2 O

56 5

5 4 0

5 8 5

34 O

3 85

保温层厚度 管径 2 5 3 2 4 0 5 0 6 5 80 10 0 12 5 15 O 2 0 0 2 5 0 3 0 0 管中心至墙面

(3 ) 保温管道与保温管道

3 5

5 0

2 5 2 0 5

2 2 5

14 5

l60

3 5

5 5

3 2 2 3 5

2 7 5

2 3 5

2 7 5

15 5

17 5

3 5

5 5

4 0 2 3 5

27 5

24 5

2 85

2 4 5

2 85

16 5

185

3 5

6 0

5 0 2 5 O

3 0 0

2 5 O

30 0

2 6 0

3 10

2 6 O

3 10

165

190

3 5

6 5

6 5 2 6 5

3 2 5

2 6 5

3 2 5

2 7 5

3 3 5

2 7 5

3 3 5

2 85

34 5

17 5

2 O 5

3 5

7 O

80 2 80

3 5 0

2 80

3 5 0

2 80

3 5 O

2 9 0

36 0

3 0 0

3 7 O

3 10

3 8O

185

2 2O

4 0

7 5

10 0 3 0 0

3 7 O

3 0 0

37 0

3 1O

3 8O

3 10

3 8O

3 2 0

39 0

3 30

4 O O

34 0

4 1O

20 0

2 3 5

4 5

80

12 5 3 2 5

3 9 5

3 35

4 0 5

3 35

4 0 5

34 5

4 15

34 5

4 15

3 5 5

4 2 5

3 6 5

4 3 5

3 85

4 5 5

2 2 5

2 6 0

4 5

85

15 0 34 5

4 2 5

34 5

4 2 5

3 5 5

4 3 5

3 5 5

4 3 5

3 6 5

4 4 5

37 5

4 5 5

3 85

4 6 5

39 5

4 7 5

4 15

4 9 5

2 35

27 5

5 0

9 0

2 O0 3 7 0

4 5 0

37 0

4 50

37 0

4 50

3 8O

4 6 0

3 90

4 7 0

4 0 0

4 80

4 】0

4 9 0

4 2 0

50 0

4 3 0

5 10

4 6 0

54 0

27 O

3 l0

5 5

10 0

2 5 0 4 15

5 0 5

4 l5

5 0 5

4 2 5

5 l5

4 2 5

5 15

4 35

5 2 5

4 4 5

5 3 5

4 5 5

54 5

4 6 5

5 5 5

4 85

5 7 5

5 0 5

5 9 5

5 35

6 3 5

30 5

350

60

10 5

30 0 4 60

5 5 O

4 6O

5 50

4 80

5 7 O

4 80

5 7 0

4 9 0

5 80

4 9 0

5 80

5 0 0

5 9 O

5 10

6O O

5 2 0

6 10

5 5O

64 0

5 80

67 0

6 0 0

6 9 O

34 0

3 85

注 ： l 保温材料为泡沫混凝土
。

2 表内上 面数字适用于管道中介质温度小于 10 0 ℃ ； 下面数字适用于 10 0
～

2 0 0 ℃ 。

3 管道安装方式 ： 室内或通行及半通行地沟内架空安装
。

表 2 阀门并列时管道的中心距 (m m )

D N ≤ 2 5 4 0 5 0 8 0 10 O 15 0 2 0 O 2 5 0

≤ 2 5 2 5 O

4 0 2 7 0 2 8 0

5 0 2 8 0 2 9 0 3 O 0

8 0 3 0 o 3 2 0 3 3 O 3 5 0

10 0 3 2 0 3 3 O 3 4 O 3 6 0 3 7 5

15O 3 5 O 3 7 0 3 8 0 4 0 0 4 l0 4 5 O

2 o o 4 0 0 4 2 0 4 3 0 4 5 0 4 6 0 5 0 0 5 5 O

2 5 O 4 3 0 4 4 0 4 5 0 4 8 0 4 9 0 5 3 0 5 80 6 0 0

注 ： 管道未考虑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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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一

5 暗装铜管管中心线至墙面 、

柱面 的最大距离

( m m )

公称直径 D N 不保温管 保温管

15 90 130

20 9 5 13 5

2 5 10 0 14 0

3 2 1 10 150

4 0 1 15 15 5

5 0 120 16 0

6 5 13 0 l7 5

80 14 5 185

10 0 l5 5 l9 5

12 5 17 0 2 l0

150 180 2 2 5

20 0 2 10 2 6 0

2 50 2 4 0 30 0

30 0 2 6 5 3 2



·

4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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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一

6 建筑物及城市区域的允许噪声级

表 1 民用建筑各类主要用房的室内允许噪声级 (昼间)

建筑类别 房间类别
允许噪声级 (A 声级 d B )

特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住宅 卧式

、

书房 (或卧式兼起居室)

起居室

≤ 4 0

≤4 5

≤4 5

≤5O

≤50

≤5 0

学校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 ≤ 4 0

一

般教室 ≤ 5O

无 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 ≤ 5 5

医 院

病房 、

医护人员休息室

门诊室

手术室

听力测听室

≤ 4 5 ≤ 4 5 ≤ 5 0

≤5 5 ≤ 5 5 ≤ 6 0

≤ 4 5 ≤4 5 ≤5 0

≤ 2 5 ≤ 2 5 ≤ 30

旅馆

客房

会议室

多用途大厅

办公室

餐厅 、

宴会厅

≤ 3 5

≤ 4 0

≤ 4 0

≤ 4 5

≤ 5 O

≤ 4 O

≤ 4 5

≤ 4 5

≤ 5 0

≤ 5 5

≤ 4 5

≤ 5 0

≤ 5 0

≤ 5 5

≤ 6 O

≤ 5 5

≤ 50
一

≤ 5 5
一

本表引自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 B 5 0 35 2
—

2 0 0 5 。

特级为特殊标准 ；
一

级为较高标准 ； 二 级为
一

般标准 ； 三级为最低标准
。

夜间室内允许噪声级的数值比昼 间小 10 d B (A )
。

表 2 城市 5 类环境 噪声标准值

类别 昼间 夜间

0 5 0 4 0

1 5 5 4 5

2 6 0 5 O

3 6 5 5 5

4 7 0 5 5

注 ： l 本表引自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 B 3o 9 6
—

9 3 。

2 0 类标准适用于疗养区
、

高级别墅区
、

高级宾馆 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

位于城郊和乡村的这
一

类区域分

别按严于 0 类标准 5 d B 执行
。

1 类标准适用于以居住
、

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
。

乡村居住环境可参照执行该类标准 ；

2
类标准适用于居住

、

商业
、

工 业?昆杂 区 ；

3 类标准适用于工业 区 ；

4
类标准适用于城市中的道路交能干线道路两侧区域

，

穿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侧区域
。

穿越城区的铁路主
、

次干线两侧区域的背景噪声 (指不通过列车时的噪声水平) 限值也执行该类标准
。

3 等效声级 L A e q ：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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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不应超过下表中规定的限值 。

项 目 限 值

感官性状

色 5 度

浑浊度 0
．

5 N T U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一

般化学指标

p H 6 ．

0
～

8
．

5

总 硬度 (以 c a C 0 ， 计) 3o 0 m ∥L

铁 0
．

2O m ∥L

锰 0
．

0 5 m ∥L

铜 1
．

0 m ∥L

锌 1 ．

0 m g／L

铝 O
．

2 0 m g／L

挥 发性酚类 (以苯酚计) 0
．

0 0 2 m ∥L

阴 离子合成洗涤剂 0
．

2 0 m g／L

硫酸盐 10 0 m g／L

氯化物 10 0 m ∥ L

溶解性总固体 50 0 m ∥L

耗氧量 (c 0 D 。。 ，

以 0 ： 计) 2
．

0 m g／L

毒理学指标

氟化物 1
．

0 m ∥L

硝酸盐氮 (以 N 计) 10 m g／L

砷 0 ．

0 1 m ∥L

硒 0 ．

0 1 m g／L

汞 0 ．

0 o 1 m ∥L

镉 0 ．

0 0 3 m ∥L

铬 (六价) 0
．

0 5 m ∥L

铅 0 ．

O 1 m ∥L

银 (采用载银活性炭时测定) 0
．

o 5 m g／L

氯仿 O
．

0 3 m g／L

四氯化碳 0
．

0 0 2 m ∥L

亚 氯酸盐 (采用 c lO ： 消毒时测定) 0
．

7 O m ∥L

氯酸盐 (采用 c l0 ： 消毒时测定) 0
．

7 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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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C

项 目 限 值

溴酸盐 (采用 0 ， 消毒时测定) 0
．

0 l m g／L

甲醛 (采用 0 ， 消毒时测定) 0
．

夕0 m ∥L

细 菌学指标

细菌总数 5 O c f1l／m L

总大肠菌群 每 10 0 m L 水样中不得检出

粪大肠菌群 每 10 0 m L 水样中不得检出

余氯 0
．

O 1 m ∥L (管网末梢水)
’

臭氧 (采用 0 ， 消毒时测定) O
．

0 1 m g／L (管网末梢水 )
’

二 氧化氯 (采用 C l0 ： 消毒时测定)
O ．

O 1 m ∥L (管网末梢水)
’

或余氯 O
．

0 1 m ∥L (管网末梢水) *

表中带 “ + ”

的限值为该项 目的检出限
，

实测浓度应不小于检出限
。

本表摘 自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 J 9 4
—

2 0 o 5



附录 D
一

2 传染病
、

结核病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日均值)
·

4 6 ，
·

附录 D
一

1

水 污

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
染物排放限值 (日均值)

序号 控制项 目 排放标准 预处理标准

1 粪大肠菌群数 (M P N ／L ) 5 0 0 5 0 0 0

2 肠道致病菌 不得检出

3 肠道病毒 不得检出

4 p l{ 6 ～

9 6
～

9

5

化 学需氧量 (c 0 D )

浓度 (m ∥L )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 (∥床位)

60

6 0

2 50

2 5 O

6

生 化需氧量 (B 0 D )
浓度 (m ∥L )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 (∥床位)

2 0

2 0

10 0

10 O

7

悬 浮物 (SS )

浓度 (m ∥L )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 (g／床位 )

20

2 O

6 0

6 0

8 氨氮 (m ∥L ) 15

9 动植物油 (m g／L ) 5 2 0

l0 石油类 (m ∥ L ) 5 2 0

l 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 ∥L ) 5 10

12 色度 (稀释倍数) 30

13 挥发酚 (m ∥L ) 0
．

5 1
．

0

14 总氰化物 ( m ∥L ) 0
．

5 O
．

5

l5 总汞 (m g／L ) O
．

0 5 0
．

0 5

16 总镉 ( m g／，L ) 0
．

1 O
．

1

17 总铬 ( m ∥L ) 1
．

5 1
．

5

18 六价铬 (m ∥L ) 0
．

5 0
．

5

19 总砷 (m g／L ) O
．

5 0
．

5

20 总铅 (m ∥L ) l
。

0 1
．

0

2 1 总银 (m g／L ) 0
．

5 0
．

5

22 总 A (B q／L ) 1 1

2 3 总 B (B q／L ) 10 10

2 4 总余氯 。’。’ (m ∥L ) 0
．

5

采 用含氯消毒剂消毒的工 艺控制要求为 ：

一

级标准 ： 消毒接触池接触时间≥ 1 h ，

接触池出口总余氯 3
—

10 m ∥L 。

二 级标准 ： 消毒接触池接触时间≥ 1 h ，

接触池出口总余氯 2
～

8 m ∥L 。

采用其他消毒剂对总余氯不作要求 。

本表引自国家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4 6 6
—

2 0 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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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一

2 传染病
、

结核病医疗机构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日均值)

序号 控制项 目 标准值

1 粪大肠菌群数 (M P N ／L ) 10 0

2 肠道致病菌 不得检出

3 肠道病毒 不得检出

4 结核杆菌 不得检出

5 p H 6
～

9

6

化学需氧量 (C 0 D )

浓度 (m ∥L )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 (∥床位)

6 0

60

7

生 化需氧量 (B O D )

浓度 (m g／L )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 (∥床位)

20

2 0

8

悬 浮物 (SS )
浓度 (m g／L )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 (g／床位)

20

20

9 氨氮 (m g／L ) 15

10 动植物油 (m ∥L ) 5

1 1 石油类 (m ∥L ) 5

1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 g／L ) 5

13 色度 (稀释倍数) 30

l4 挥发酚 (m ∥L ) O
，

5

15 总氰化物 (m ∥L ) 0
．

5

l6 总汞 (m ∥L ) 0
．

0 5

17 总镉 (m ∥L ) O
．

1

18 总铬 (m ∥L ) 1
．

5

19 六价铬 ( m g／L ) 0
．

5

2 O 总砷 (m ∥L ) O
．

5

2 1 总铅 ( m g／L ) 1
．

0

2 2 总银 (m g／L ) 0
．

5

2 3 总 A (B q／L ) 1

2 4 总 B (B q／L ) l0

2 5 总余氯 m ’ (m g／L ) (直接排入水体的要求 ) 0
．

5

注 ： l

2

3

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的工艺控制要求为 ： 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问≥ 1
．

5 h ，

接触池出口总余氯 6
．

5
—

10 m g／L
。

采用其他消毒剂对总余氯不作要求 。

本表引自国家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l84 6 6
—

2 o 05



附录 D
一

3 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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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D
一

3 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

医疗机构类别 粪大肠菌群数(
M P N ／g )

肠道致病菌 肠道病毒 结核杆菌 蛔虫卵死亡率
(％ )

传染病医疗机构 ≤ 10 0 不得检出 不得检 出 > 9 5

结核病医疗机构 ≤ 10 0 不得检出 > 9 5

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 ≤ 10 o > 9 5

注 ： 本表引自国家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4 6 6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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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一

4 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
最高允许浓度

序号 控制项 目 标准值

l 氨 (m ∥ m 。) 1
．

0

2 硫化氢 (m ∥m ’) 0
．

O 3

3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O

4 氯气 (m g／m 。) 0
．

1

5 甲烷 (指处理站内最高体积百分数 ％ ) 1％

注 ： 本表引自国家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4 6 6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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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部分城镇降雨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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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
一

1 我国部分城镇降雨强度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
雨强度 q 5 [L ／ (s ·

1O 0 m 。) ] ／H (m ll∥h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0

北 京

一

2 0 0 l (1 + O
．

8 l 1l妒 ) 3
．

2 3 4
．

0 2 4
．

4 8 4
．

8 l 5
．

0 6 5
．

8 5
V 一

(￡+ 8 )。 ’¨

1 16 l4 5 16 1 17 3 182 2 l 1

上 海

：

9
．

4 5 0 0 + 6
．

7 9 32 lg靠 3
．

4 0 4
．

14 4
．

5 7 4
．

8 8 5
．

1 1 5
．

85
一

(} + 5
．

54 )。 ⋯

l2 3 14 9 l6 5 17 6 18 4 2 l l

天 津

一 一

3 83 3 ．

34 (1 + 0
．

85 lg尸)
2

．

7 7 3
．

4 8 3
．

89 4
．

19 4
．

4 2 5
．

12
q 一

(￡十 17 ) 0
．

85 1O 0 12 5 14 0 15 1 15 9 184

河 北

石家庄

一

16 89 (1 + O
．

89 8 lg尸)
2

．

7 6 3
．

5 1 3
。

94 4
．

2 5 4
．

4 9 5
。

24
q 一

(c + 7 ) 0
．

7 29 9 9 12 6 14 2 15 3 16 2 18 9

承德

一

2 83 9 [1 + 0
．

7 2 8 lg (P
一

0
．

12 1 )] 2
．

6 4 3
．

30 3
．

6 8 3
．

94 4
．

14 4
．

7 5
。 一

(￡+ 9
．

6 0 )。 。’

9 5 1 l9 13 2 14 2 14 9 17 1

秦皇岛
=

7
．

36 9 + 5
．

5 89 lg％ 2
．

6 6 3
．

2 7 3
．

6 2 3
．

8 8 4
．

0 7 4
．

6 8
一

(￡+ 7
．

0 67 )。 ‘’’

9 6 1 18 130 14 0 14 7 16 8

唐 山

一

9 35 ( 1 + O
。

87 lg P ) 3
．

5 6 4
．

4 9 5
．

0 4 5
．

4 2 5
．

7 2 6
．

6 6
0 一

∥
12 8 l6 2 18 1 l9 5 20 6 24 0

廊坊

．

16 ．

9 5 6 + 13
．

0 17 lg％ 2
．

80 3
．

4 4 3
．

82 4
．

0 9 4
．

30 4
．

9 4
一

(t + 14
．

0 85 )。 ’。’

10 1 124 13 8 14 7 15 5 17 8

沧 州

j 10 ．

2 2 7 + 8
．

0 99 lg％ 3
．

6 9 4
．

5 7 5
．

0 8 5
．

4 5 5
．

7 3 6
．

6 1
一

(￡+ 4
．

8 19 )。 ‘’’

13 3 16 4 18 3 19 6 2 O 6 2 3 8

保 定

=

14
．

9 7 3 + l0
．

2 6 6 lg％ 2
．

5 6 3
．

0 9 3
．

3 9 3
．

6 1 3
．

7 8 4
．

3 1
一

(z + 13
．

87 7 )。 ’’。

9 2 1 1 l 12 2 l3 0 13 6 l5 5

邢 台

：

9
．

6 0 9 + 8
．

5 83 lg％ 2
．

64 3
．

35 3
．

7 6 4
．

0 6 4
．

2 9 5
．

0 0
一

(￡+ 9
．

3 8 1 )。 。 ’

9 5 12 1 13 6 14 6 154 180

邯 郸

：

7
．

80 2 + 7
．

5 o 0 lg靠 2
．

8 l 3
．

6 3 4
．

1O 4
．

4 4 4
．

7 O 5
．

52
一

(￡+ 7
．

7 6 7 )。 ”

l0 1 13 1 14 8 16 0 16 9 l9 9

衡水

一 一

3 5 7 5 (1 + lg尸) 2
．

34 3
．

0 4 3
．

4 5 3
．

7 4 3
．

9 7 4
．

67
。 一

(￡+ 18 )。 。’

84 1o 9 l24 13 5 l4 3 16 8

任 丘

3 ．

4 2 4
．

34 4
．

8 8 5
．

2 7 5
．

5 6

12 3 15 6 17 6 19 0 2 0 0

张 家口
2 ．

14 2
．

8O 3
．

19 3
．

4 6 3
。

6 7

7 7 10 1 1 15 12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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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L ／ (s ·

10 0 m 。) ] ／H ( m m ／h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O

山 西

太原

一

14 4 6 ．

2 2 (1 + 0
．

86 7 l驴 ) 2
．

3 l 2
．

9 2 3
．

2 7 3
．

5 2 3
．

7 2 4
．

32
V 一

(￡+ 5 )。 ’。‘

8 3 10 5 1 18 】27 134 l5 5

大同

一 一

2 6 8 4 ( 1 + 0
．

85 l驴 ) 1
．

7 4 2
．

18 2
．

4 4 2
．

6 3 2
．

77 3
．

2 2
。 一

(￡+ 13 )。 ”

6 3 7 9 88 9 5 10 0 l 16

朔 县

一 一

14 0 2 ．

8 (1 + O
．

8 l驴 ) 2
．

0 1 2
．

5 O 2
．

7 8 2
．

9 8 3
．

14 3
．

6 2
。 一

(H 6 )。 。。

7 2 9 0 1O 0 1O 7 l 13 130

原平

一

1 8 0 3 ．

6 ( 1 + 1
．

0 4 lg r )
2

．

2 3 2
．

9 3 3
．

34 3
．

6 3 3
．

85 4
．

5 5
V 一

(￡+ 8
．

64 )。 。

8O 10 5 12 0 13 1 139 164

阳 泉

一

17 3 0 ．

1 (1 + 0
．

6 1l驴 ) 2
．

14 2
．

5 3 2
．

7 6 2
．

9 2 3
．

0 5 3
．

4 4
q 一

(￡+ 9
．

6 ) 。 ’。

7 7 9 l 9 9 10 5 1 10 12 4

榆次

一

17 3 6 ．

8 (1 + 1
．

0 8 l玎 )
1

．

94 2
．

57 2
．

9 4 3
．

2 0 3
．

4 0 4
．

0 3
。 一

(H 10 )。 。’

7 0 9 2 10 6 1 15 12 2 14 5

离石

一

10 4 5 ．

4 (1 + 0
．

8 1l玎 ) 1
．

7 7 2
．

20 2
．

4 5 2
．

6 2 2
．

7 6 3
．

19
。 一

(￡+ 7
．

6 4 )。 ’

64 7 9 8 8 94 9 9 1 15

长 治

一 一

3 34 0 ( 1 + 1
．

4 3 lg r )
1

．

9 9 2
．

84 3
．

34 3
．

7 0 3
．

9 7 4
．

8 3
V —

f￡+ 15
．

8 )。 。。

7 1 10 2 12 0 13 3 14 3 17 4

临汾

一

12 0 7 ．

4 (1 + 0
．

9 4 lg 丁)
2

．

10 2
．

6 9 3
．

0 4 3
．

29 3
．

4 8 4
．

0 7
。 一

(¨ 5
．

64 )。 ’。

7 6 9 7 1O 9 l 18 12 5 l4 7

侯马

一

2 2 12 ．

8 (1 + 1
．

o 4 l驴 ) 2
．

2 9 3
．

0 0 3
．

4 2 3
．

7 2 3
．

9 5 4
．

6 7
q 一

(￡+ 10
．

4 )。 。。

82 10 8 l2 3 134 l4 2 16 8

运 城

一

9 9 3 ．

7 (1 + 1
．

0 4 l玎 ) 1
．

6 9 2
．

2 2 2
．

5 2 2
．

7 4 2
．

9 1 3
．

4 4

q 一

(￡+ 10
．

3 )。 ‘’

6 1 8 0 9 1 9 9 l0 5 12 4

内蒙

包头
j

一

9
．

9 6 (1 + O
．

9 8 5 l酽 ) 2
．

2 7 2
．

9 5 3
．

3 4 3
．

6 2 3
．

84 4
．

5 1
”

(H 5
．

4 0 )。 。’

8 2 10 6 12 0 130 13 8 16 2

集宁

一 一

5 34 ．

4 (1 + lg P ) 1
．

94 2
．

5 2 2
．

86 3
．

1 1 3
．

2 9 3
．

8 8
0 一

∥ 。

7 0 9 1 10 3 1 l2 1 19 14 0

赤峰

一

16 0 0 (1 + 1
．

3 5 l妒 ) 1
．

8 3 2
．

5 8 3
．

0 1 3
．

32 3
．

56 4
．

3 l
q 一

(f + 10 )。 。

6 6 9 3 10 9 12 0 12 8 15 5

海拉尔

一

2 6 3 0 ( 1 + 1
．

0 5 l妒 ) 1
．

8 0 2
．

37 2
．

70 2
．

94 3
．

12 3
．

6 9
V 一

(￡+ 10 )。 ’。

6 5 85 9 7 10 6 1 l2 133

黑 龙江

哈尔滨

一

2 9 89 ．

3 (1 + 0
．

9 5 l妒 ) 2
．

5 O 3
．

2 2 3
．

6 3 3
．

9 3 4
．

16 4
．

8 8
。 一

(￡+ l 1
．

7 7 )。 。。

9 0 “ 6 13 1 14 1 150 l76

漠河

一

14 6 9 ．

6 ( 1 + 1
．

0 l妒 )
1

．

8 7 2
．

4 3 2
．

7 6 2
．

9 9 3
．

18 3
．

7 4
q 一

(￡+ 6 )。 。。

6 7 8 8 9 9 10 8 l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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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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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部分城镇降雨强度
·

稻 9
·

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I／ (s ·

10 0 m 。 ) ] ／H (m rn／h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O

吉林

敦化
2 ．

7 4 3
．

3 2 3
．

6 6 3
．

9 O 4
．

0 8

9 9 12 0 l3 2 14 0 14 7

图门
2 ．

4 4 2
．

9 5 3
．

2 5 3
．

4 6 3
．

6 3

8 8 10 6 1 17 12 5 l3 1

桦甸
3 ．

86 4
．

6 8 5
．

16 5
．

4 9 5
．

7 6

13 9 16 8 186 l9 8 2 0 7

辽 宁

沈阳
=

l 1
．

5 2 2 + 9
．

34 8 1gP F 2
．

87 3
．

5 7 3
．

9 8 4
．

2 7 4
．

4 9 5
．

19
”

( t + 8
．

19 6 )。 ’’。

10 3 12 8 14 3 】5 4 16 2 18 7

本溪

～

13 9 3 ( 1 + O
．

6 3 l妒 ) 2
．

9 7 3
．

5 3 3
．

8 6 4
．

10 4
．

2 8 4
．

84
⋯ 一

(￡+ 5
．

04 5 )。 。’

10 7 12 7 l3 9 14 7 15 4 17 4

丹 东

一

l2 2 1 (1 + 0
．

6 6 8 lg尸)
2

．

7 2 3
．

2 6 3
．

5 8 3
．

8 1 3
．

9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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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I／ (s ·

10 0 m 。) ] ／H (m In／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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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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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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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一

(H 10 )‘’。’

1O 6 l3 l 14 6 15 6 164 189

潍 坊

一

4 0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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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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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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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 ( s ·

1o 0 m 。) ] ／H (m In／h )

P = 1 P = 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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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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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L／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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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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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1g 尸) 3
．

13 3
．

67 3
．

9 9 4
．

2 2 4
．

4 O 4
．

9 4
q 一

(￡+ 8 )。
_

‘‘

1 13 13 2 14 4 15 2 15 8 l7 8

宜春

一

2 80 6 (1 + 0
．

6 7 lg尸) 3
．

30 3
．

9 7 4
．

3 6 4
．

6 4 4
．

8 5 5
．

5 2
。 一

(f + l0 )。 ’’

1 l9 14 3 15 7 16 7 17 5 19 9

贵溪

一

7 o l4 (1 + 0
．

4 9 lg P ) 3
．

3 2 3
．

8 1 4
．

0 9 4
．

30 4
．

4 6 4
．

9 4
。 一

(￡+ 19 )。
，

’‘

1 19 13 7 l4 7 15 5 16 0 17 8

吉安

一

5叭 0 (1 + 0
．

4 8 1妒 ) 4
．

15 4
．

7 5 5
．

10 5
．

35 5
．

54 6
．

14
。 一

(￡+ l0 )。 ’。

I4 9 l7 l 18 4 19 2 19 9 2 2 1

赣州

一

3 17 3 (1 + 0
．

5 6 lg P )
3

．

7 4 4
．

37 4
．

7 3 5
．

0 0 5
．

2 O 5
．

8 3
。 一

(￡+ 10 )⋯

134 15 7 l7 O 180 187 2 10

景 德镇

3 ．

7 0 4
．

36 4
．

7 5 5
．

0 3 5
．

2 5

l3 3 15 7 l7 l 18 1 l8 9

萍乡
3

．

0 8 3
．

8 1 4
．

2 3 4
．

5 3 4
．

7 6

1 1 1 13 7 15 2 16 3 17 1

九江
3

．

8 3 4
．

5 2 4
．

9 3 5
．

2 1 5
．

4 3

13 8 l6 3 l7 7 18 8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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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5 [I／ (s ·

l0 0 m 。)] ／H (m m ／h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0

江 西

湖 口

3 ．

6 5 4
．

3 1 4
．

69 4
．

9 7 5
．

18

13 1 l55 l6 9 17 9 l86

上 饶

4 ．

6 3 5
．

2 8 5
．

6 7 5
．

94 6
．

15

167 l9 0 20 4 2 l4 22 1

婺 源

3 ．

54 4
．

0 5 4
．

3 4 4
．

55
‘

4
．

7 1

12 7 14 6 156 164 l7 0

资溪
3

．

9 8 4
．

82 5
．

3 2 5
．

6 6 5
．

9 3

14 3 l7 4 19 2 20 4 2 13

莲花
3 ．

4 7 4
．

O 1 4
．

3 3 4
．

5 6 4
．

7 3

12 5 14 4 15 6 164 17 O

新余
2

．

5 4 3
．

O 6 3
．

3 6 3
．

5 7 3
．

74

9 1 1 10 l2 1 129 135

清江
4 ．

12 4
．

9 8 5
．

4 8 5
．

8 3 6
．

1 1

14 8 17 9 19 7 2 10 2 20

上 高

3 ．

2 6 3
．

9 7 4
．

3 8 4
．

6 8 4
．

90

117 14 3 15 8 16 8 17 6

瑞 金

4 ．

4 3 5
．

14 5
．

57 5
．

8 6 6
．

1O

l59 l8 5 20 I 2 I1 2 2O

兴国
4 ．

3 1 4
．

9 9 5
．

3 8 5
．

6 6 5
．

88

155 180 194 2 0 4 2 12

井 岗山

2 ．

15 2
．

5 l 2
．

7 3 2
．

8 8 2
．

9 9

7 7 9 0 9 8 10 4 10 8

龙 南

3 ．

2 3 3
．

7 7 4
．

0 9 4
．

3 1 4
．

4 9

1 16 13 6 14 7 15 5 16 2

南丰
3

．

9 0 4
．

5 1 4
．

8 7 5
．

12 5
．

3 2

14 0 16 2 l7 5 184 19 2

都昌
2

．

2 0 2
．

5 9 2
．

83 2
．

9 9 3
．

12

7 9 9 3 10 2 l0 8 1 12

彭泽
2 ．

4 8 2
．

9 2 3
．

17 3
．

3 5 3
．

4 9

8 9 10 5 1 14 l2 l 12 6

永修
4 ．

0 5 4
．

90 5
．

3 9 5
．

7 4 6
．

O 1

l4 6 17 6 l9 4 2 O 7 2 16

德安
2

．

5 I 3
．

0 4 3
．

35 3
．

5 7 3
．

74

9 O l0 9
J l2 l _ 12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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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部分城镇降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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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L ／ ( s ·

l0 0 m 。) ] ／H ( m In／b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0

江 西

玉山
4 ．

7 4 5
．

4 1 5
．

80 6
．

0 8 6
．

2 9

17 1 l9 5 2 0 9 2 19 2 2 6

安福
3 ．

9 6 4
．

5 3 4
．

8 7 5
．

1O 5
．

2 9

14 3 16 3 17 5 18 4 19 0

弋阳
4 ．

】9 4
．

8 l 5
．

17 5
．

4 2 5
．

6 2

15 1 17 3 l8 6 19 5 2 0 2

临川
3

．

8 l 4
．

4 4 4
．

8 1 5
．

0 7 5
．

2 7

13 7 16 0 l7 3 l8 3 l9 0

遂 川

4 ．

4 0 5
．

0 9 5
．

4 9 5
．

7 8 6
．

0 o

15 8 18 3 19 8 20 8 2 16

寻 鸟

3 ．

7 4 4
．

3 7 4
．

7 4 5
．

O 0 5
．

2 0

13 5 15 7 17 l 18 0 18 7

信丰
5

．

0 7 5
．

9 3 6
．

4 3 6
．

7 8 7
．

0 6

18 3 2 13 2 3 1 2 4 4 2 54

会昌
3

．

7 2 4
．

3 5 4
．

7 2 4
．

9 8 5
．

18

13 4 15 7 l7 0 17 9 18 6

宁都
3

．

0 6 3
．

54 3
．

8 2 4
．

0 2 4
．

17

l 10 l2 7 13 8 14 5 l5 0

广昌
3 ．

94 4
．

5 6 4
．

9 2 5
．

17 5
．

3 7

14 2 16 4 17 7 18 6 19 3

德兴
3 ．

9 2 4
．

4 7 4
．

8 0 5
．

0 3 5
．

2 1

14 1 16 1 17 3 18 l l8 8

进贤
4 ．

18 4
．

94 5
．

3 8 5
．

6 9 5
．

94

15 0 】7 8 19 4 2 0 5 2 14

泰和
4 ．

9 8 5
．

7 0 6
．

12 6
．

4 2 6
．

6 5

17 9 2 0 5 2 20 2 3 1 2 39

乐平
3 ．

5 9 4
．

15 4
．

4 8 4
．

7 1 4
．

8 9

12 9 14 9 16 1 17 0 17 6

东乡
3 ．

9 5 4
．

6 6 5
．

0 8 5
．

3 7 5
．

60

14 2 16 8 18 3 19 3 2 0 2

金 溪

3 ．

3 1 3
．

86 4
．

18 4
．

4 l 4
．

5 9

1 19 13 9 150 15 9 16 5

余干
3 ．

6 7 4
．

3 1 4
．

6 8 4
．

9 5 5
．

16

13 2 15 5 16 8 l7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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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附录 E
—

l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I／ (s ·

10 0 m 。)] ／H (m m ／h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O

江 西

武 宁
2 ．

6 8 3
．

30 3
．

6 7 3
．

9 3 4
．

13

9 6 l 19 13 2 14 1 14 9

丰城
3

．

5 0 4
．

2 3 4
．

6 5 4
．

9 5 5
．

19

12 6 15 2 16 7 17 8 18 7

峡江
3 ．

7 2 4
．

2 6 4
．

5 8 4
．

80 4
．

97

134 15 3 16 5 17 3 17 9

奉新
4 ．

5 7 5
．

5 8 6
．

18 6
．

6 0 6
．

9 3

16 5 20 1 2 2 2 2 3 8 24 9

铜鼓
2 ．

9 8 3
．

6 8 4
．

0 9 4
．

3 8 4
．

6 1

10 7 132 14 7 l5 8 166

乐安
4 ．

0 4 4
．

7 1 5
．

1 1 5
．

3 8 5
．

60

14 5 17 0 184 194 2 0 2

福 建

福州

一 一

2 136 ．

3 12 ( 1 + 0
．

7 0 0 lg％) 3
．

5 3 4
．

27 4
．

7 1 5
．

0 2 5
．

2 6 6
．

0 0
q 一

(￡+ 7
．

5 7 6 )。 ’¨

12 7 154 17 O 18 1 18 9 2 16

福清

一 一

12 2 O ．

7 O 5 ( 1 + 0
．

5 O 5 lg％) 3
．

30 3
．

80 4
．

0 9 4
．

3 0 4
．

4 6 4
．

9 7
。 一

(￡+ 4
．

0 8 3 )⋯ ’

1 19 13 7 14 7 15 5 16 1 17 9

长乐

一

_ l3 10
．

14 4 (1 + 0
．

6 6 3’g r E ) 3
．

34 4
．

O 1 4
．

4 0 4
．

6 8 4
．

89 5
．

5 6
q —

f￡+ 3
．

9 2 9 ) 。 。24

12 O l4 4 15 8 16 8 l7 6 2 0 0

连江

～

2 14 5 ．

1 18 (1 + 0
．

6 3 5 lg r E ) 3
．

84 4
．

57 5
．

0 0 5
．

3 1 5
．

54 6
．

2 8

。 一

(￡+ 5
．

8 0 3 ) 。 ’。。

13 8 16 5 18 O 19 1 2 0 0 2 2 6

闽侯

一

4 l 18 ．

8 6 3 (1 + 0
．

5 4 3 lg K ) 3
．

3 8 3
．

9 3 4
．

2 5 4
．

4 8 4
．

6 6 5
．

2 l

V 一

( t + l3
．

6 5 1 ) 。 。’’

l2 2 14 1 15 3 16 1 16 8 l8 7

罗 源

一 一

2 7 6 5 ．

2 8 9 (1 + 0
．

5 0 6 lg丁F ) 3
．

34 3
．

85 4
．

15 4
．

36 4
．

5 3 5
．

0 4

V 一

(t + 1O
．

7 13 )。 ’‘’

12 0 13 9 14 9 15 7 16 3 18 1

厦门

一 一

14 3 2 ．

34 8 (1 + O
．

5 8 2 lg丁F ) 3
．

4 3 4
．

0 3 4
．

3 8 4
．

6 3 4
．

8 3 5
．

4 3

。 一

f f + 4
．

5 6 0 P ‘”

12 4 14 5 15 8 16 7 17 4 19 5

漳州

一 一

2 6 l8 ．

15 l (1 + O
．

57 1lg％) 4
．

1 1 4
．

8 1 5
．

2 3 5
．

5 2 5
．

7 5 6
．

4 5
V 一

( H 7
．

7 3 2 )。 ’。。

14 8 17 3 18 8 l9 9 2 0 7 2 3 2

龙海

一 一

12 7 3 ．

3 18 (1 + O
．

6主4 lgP ) 3
．

84 4
．

57 4
．

9 9 5
．

29 5
．

5 2 6
．

24
。 一

(H 3
．

2 0 8 )。 ’‘。

13 8 16 4 18 0 19 0 19 9 2 2 5

漳浦

一 一

2 2 5 3 ．

4 4 8 (1 + O
．

5 6 3 lg尸) 3
．

0 6 3
．

5 8 3
．

8 8 4
．

10 4
．

2 6 4
．

7 8
V 一

( H 12
．

1 14 )。 ’”

1 10 12 9 14 0 14 8 15 4 17 2

云 霄

一 一

1 18 4 ．

2 18 ( 1 + O
．

4 4 6 】妒 ) 3
．

4 8 3
．

9 5 4
．

2 2 4
．

4 1 4
．

5 6 5
．

0 3
V 一

( f + 4
．

6 6 0 ) ⋯ 。

l2 5 14 2 15 2 l5 9 16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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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I／ ( s -

1o 0 m 。) ] ／H (m n1／h )

P = l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0

福建

诏安

一

l2 l9 ．

14 8 (1 + 0
．

4 9 5 l妒 ) 3
．

4 7 3
．

9 8 4
．

2 8 4
．

5 0 4
．

6 6 5
．

18
。 一

(￡+ 4
．

5 2 7 )。 ’’。

12 5 14 3 15 4 16 2 16 8 18 7

东山

一

12 10 ．

6 8 3 (1 + O
．

7 2 1lg尸) 3
．

86 4
．

6 9 5
．

18 5
．

5 3 5
．

8O 6
．

64
V 一

(￡+ 3
．

3 82 )。 ’’。

13 9 16 9 18 7 l9 9 20 9 2 39

泉州

一

l6 3 9 ．

4 6 1 ( 1 + 0
．

5 9 1 1g尸) 3
．

O 8 3
．

6 3 3
．

9 5 4
．

18 4
．

35 4
．

9 0
Y 一

(￡+ 7
．

6 9 5 )。 ‘’。

l 1 】 13 1 l4 2 15 0 15 7 17 6

晋江

一

17 4 2 ．

8 15 (1 + 0
．

5 8 5 lg尸) 3
．

5 0 4
．

1 1 4
．

4 8 4
．

7 3 4
．

9 3 5
．

5 5
v —

f￡+ 6
．

0 6 5 ) 。 66 。

12 6 l4 8 16 1 17 0 17 7 20 0

南安

一

16 6 3 ．

3 67 (1 + 0 _54 6 1妒 ) 3
．

4 7 4
．

O 8 4
．

4 4 4
．

6 9 4
．

8 9 5
．

5 O
。 一

(H 6
．

7 2 4 )⋯ ’

12 5 14 7 16 0 16 9 17 6 19 8

惠安

一

89 2 ．

0 3 1 (1 + 0
．

6 8 8 1妒 ) 3
．

14 3
．

7 9 4
．

17 4
．

4 4 4
．

6 5 5
．

3 0
Y 一

(} + 2
．

0 5 5 )。 ’’。

l 13 13 7 15 0 16 0 16 8 19 1

德化

一

2 3 2 8 ．

85 9 (1 + O
．

4 3 1 1g尸) 3
，

62 4
．

O 9 4
．

37 4
．

5 6 4
．

7 1 5
．

18
q 一

(￡+ 7
．

7 4 7 )。 ’’’

13 0 14 7 15 7 16 4 17 0 18 7

永春

～

19 7 4 ．

4 5 4 (1 + 0
．

54 1l妒 ) 4
．

30 5
．

0 o 5
．

4 1 5
．

7 0 5
．

9 2 6
．

6 2
q 一

(￡+ 5
．

9 9 0 )。 ‘。‘

15 5 180 19 5 2 0 5 2 l3 2 3 8

莆田

～

l9 50 ．

2 2 0 (1 + 0
．

6 2 9 lg尸) 3
．

5 0 4
．

16 4
．

5 5 4
．

8 3 5
．

o 4 5
．

7 0
。 一

(￡+ 6
．

7 5 6 ')0 ‘’’

12 6 15 0 l6 4 17 4 18 l 2 0 5

仙游

一 一

3 6 o4 ．

0 8 5 (1 + 0
．

4 8 6 lg尸) 3
．

6 7 4
．

2 1 4
．

5 3 4
．

7 5 4
．

9 2 5
．

4 6
。 一

(H 12
．

4 90 )。 ’。。

13 2 15 2 l6 3 17 1 l7 7 19 7

三 明

一

39 7 3 ．

3 9 8 (1 + 0
．

4 9 4 l妒 ) 3
．

5 7 4
．

10 4
．

4 1 4
．

6 3 4
．

80 5
．

3 3
。 一

(H 12
．

17 )。 。。。

12 8 14 7 15 9 16 7 17 3 19 2

永安

一

2 6 3 5 ．

18 8 (1 + 0 5 3 6 l妒 ) 3
．

3 8 3
．

9 2 4
．

2 4 4
．

4 7 4
．

64 5
．

19
，

Y 一

(￡+ 8
．

5O 8 )。
-

’。。

I2 2 14 1 l5 3 l6 1 l6 7 l8 7

沙县

一 一

3 5 6 0 ．

95 6 (1 + 0
．

4 8 1l矿 ) 3
．

6 3 4
．

15 4
．

4 6 4
．

6 8 4
．

85 5
．

37
。 一

(￡+ 9
．

9 7 5 )。 ⋯

13 1 14 9 16 1 l6 8 17 4 19 3

南平

一

2 10 9 ．

86 9 (1 + O
．

5 13 1妒 ) 3
．

6 1 4
．

17 4
．

5 0 4
．

7 3 4
．

9 1 5
．

4 7
Y 一

( f 十 6
．

5 9 7 )。
-

’20

l3 0 15 O l6 2 l7 0 l7 7 l9 7

邵武

一

2 5 5 5 ．

94 0 ( 1 + 0
．

54 7 l扩 ) 3
．

9 0 4
．

54 4
．

9 2 5
．

18 5
．

3 9 6
．

0 3
V 一

(￡+ 6
．

5 30 )。 ’‘。

14 O 16 3 17 7 18 7 19 4 2 17

建瓯

一 一

2 7 8 7 ．

6 0 9 (1 + 0
．

5 2 8 Ig尸) 3
．

5 7 4
．

14 4
．

4 7 4
．

7 1 4
．

89 5
．

4 6
。 一

(￡十 8
．

6 14 )⋯ ’

12 9 14 9 16 l 16 9 17 6 19 6

建阳

一 一

3 13 4 ．

2 4 2 (1 + 0
．

5 2 4 l扩 )
3

．

9 6 4
．

5 8 4
．

9 5 5
．

2 0 5
．

4 1 6
．

0 3
。 一

(f + 7
．

9 9 6 )。 ”

14 2 16 5 17 8 18 7 19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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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L／ ( s ·

l0 0 m 。) ] ／H (m 彬 h )

P = l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0

福建

武夷山
2 2 4 7

．

5 6 3 (1 + 0
．

4 9 5 lgP )
3

．

5 7 4
．

1O 4
．

4 1 4
．

6 4 4
．

8 1 5
．

34

V 一

(f + 8
．

6 3 8 )。
-

’o 4

l2 9 14 8 15 9 l6 7 l7 3 l9 2

浦城
2 5 6 3

．

6 6 2 (1 + 0
．

5 12 1妒 )
3

．

6 8 4
．

2 5 4
．

5 8 4
．

8 1 5
．

0 0 5
．

5 6

。 一

(￡+ 7
．

4 0 3 )。 ’’。

13 2 l5 3 16 5 17 3 180 2 00

龙岩
2 3 3 9

．

1 3 6 (1 + 0
．

4 7 1 1g P )
3

．

4 2 3
．

9 0 4
．

19 4
．

39 4
．

54 5
。

0 3

V 一

(￡+ 8
．

16 2 )。 ’’‘

12 3 14 l 15 l l5 8 l6 4 18 1

漳平
2 2 34

．

7 0 4 ( 1 + 0
．

5 9 O lgP ) 3
．

7 9 4
．

4 6 4
．

8 5 5
．

13 5
．

35 6
．

O 2

￥ 一

( f + 5
．

2 3 8 )。 ’。’

13 6 16 1 17 5 l8 5 19 3 2 17

连城

一

30 54 ．

7 9 8 ( 1 + O
．

5 0 8 lg尸) 3
．

5 0 4
．

o 4 4
．

3 5 4
．

5 7 4
．

7 5 5
．

2 8

。 一

( f + 10
．

6 7 5 )。 ’。’

I2 6 14 5 157 l6 5 l7 1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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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
．

3 5 3
．

8 l 4
．

14 4
．

3 9 5
．

17
一

(￡+ 10 )。 。’。

9 3 12 1 13 7 14 9 】5 8 18 6

彬县
：

8
．

80 2 (1 + 1
．

3 2 8 l妒 ) 1
．

4 3 2
．

O l 2
．

34 2
．

5 8 2
．

7 7 3
．

34
”

(H 18
．

5 )。 ’’’

5 2 7 2 84 9 3 10 0 120

铜川
1

5
．

94 (1 + 1
．

3 9 lgP )
1

．

8 8 2
．

6 6 3
．

12 3
．

4 5 3
．

7 0 4
．

4 9
”

(￡+ 7 )。 ‘’

6 8 9 6 l 12 l2 4 13 3 16



附录 E
一

1 我国部分城镇降雨强度
-

稻 ，
·

续附录 E
—

l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5 [L／ ( s ·

10 o m 。 )] ／H (m m ／h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0

陕西

宝鸡
I 1

．

0 l (1 + 0
．

94 1g P )
1

．

3 1 1
．

6 8 1
．

9 0 2
．

O 5 2
．

17 2
．

5 4
”

(￡+ 12 )。 。’。

4 7 6 1 6 8 7 4 7 8 9 2

商县
6

．

8 ( 1 + O
．

94 1lIg P )
1

．

6 O 2
．

0 6 2
．

32 2
．

5 1 2
．

6 6 3
．

1 1
一

(H 9
．

5 5 6 )。 ’’’

5 8 7 4 8 4 9 0 9 6 1 12

汉 中
2 ．

6 ( 1 + 1
．

0 4 llg JP )
1

．

39 1
．

8 3 2
．

0 8 2
．

2 6 2
．

4 0 2
．

84
”

(H 4 )。 ’’。
5 O 6 6 7 5 8 1 87 l0 2

安康
8

．

7 4 (1 + 0
．

9 6 1lg尸)
1

．

6 0 2
．

0 7 2
．

34 2
．

5 3 2
．

6 8 3
．

15
一

(￡+ 14 )。 ’’

5 8 74 84 9 1 9 7 1 13

咸阳

1 ．

6 9 2
．

4 5 2
．

9 O 3
．

2 2 3
．

4 6

6 1 8 8 10 4 l 16 12 5

蒲城

2 ．

0 1 2
．

7 3 3
．

16 3
．

4 6 3
．

6 9

7 2 9 8 1 14 12 5 13 3

宁夏 银川
2 4 2 ( 1 + 0

．

8 3 1只P )
1

．

12 1
．

4 0 1
．

5 7 1
．

6 8 1
．

7 7 2
．

0 6

0 一

∥ ’’

4 0 5 1 5 6 6 1 6 4 7 4

甘肃

兰州
6

．

86 2 5 39 + 9
．

12 84 35 lg r E 1
．

0 5 1
．

4 7 1
．

7 2 1．9 0 2
．

0 3 2
．

4 5

”

(H 12
．

6 9 5 6 2 )。 ⋯ 吣

3 8 5 3 6 2 6 8 7 3 8 8

张 掖
8 8 ．

4尸n ”

q 。
—

r

O ．

4 2 O
．

6 5 O
．

84 1
．

O l 1
．

16 1
．

7 8

l5 2 4 3 O 3 6 4 2 6 4

临夏
4 7 9 (1 + 0

．

8 6 lg P )
1

．

7 6 2
．

2 2 2
．

4 9 2
．

6 8 2
．

8 2 3
．

2 8

0 一

∥ 。l

6 3 80 9 0 9 6 10 2 l 18

靖 远
28 4 (1 + 1

．

3 5 lg尸)
1

．

2 6 1
．

7 7 2
．

0 7 2
．

2 8 2
．

4 5 2
．

9 6

0 一

∥ 。’

4 5 6 4 7 5 8 2 8 8 10 7

平凉

j 4 ．

4 5 2 + 4
．

4 8 l lg％
1

．

9 2 2
．

5 1 2
．

8 5 3
．

O 9 3
．

2 8 3
．

8 6
一

f c + 2
．

5 70 )。 。。。
6 9 9 0 10 2 l 11 1 18 13 9

天 水

．

37 ．

10 4 + 3 3
．

3 8 5 lg n
1．7 5 2

．

2 2 2
．

5O 2
．

7 O 2
．

8 5 3
．

3 2

一

(H 18
．

4 3 1 )⋯ ’’
6 3 80 9 0 9 7 10 3 120

敦煌
1 ．

3 9 1
．

7 3 1
．

9 3 2
．

0 7 2
．

18

5 0 6 2 6 9 7 5 7 8

玉 门

1 ．

5 9 1
．

9 8 2
．

2 1 2
．

3 7 2
．

50

5 7 7 1 80 85 9 0

青海

西宁
4 6 1

．

9 ( 1 + 0
．

9 9 3 1g P )
1

．

1 1 1
．

4 4 1
．

6 3 1
．

7 7 1
．

8 8 2
．

2 l

V 一

(￡+ 3 )。 。。‘

4 0 5 2 5 9 6 4 6 8 8 0

同仁
0 ．

8 1 1
．

10 1
．

2 8 】
．

4 0 1
．

4 9

2 9 4 0 4 6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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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一

1 我国部分城镇降雨强度
·

4 舒
·

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1／ (s ·

10 0 m 。) ] ／H ( m In／h )

P = l P = 2 P = 3 P = 4 P = 5 P = lO

四 川

遂宁
2 ．

86 3
．

2 8 3
．

5 4 3
．

7 0 3
．

82

lO 3 1 18 12 7 l3 3 l3 8

简阳
2 ．

5 5 3
．

0 4 3
．

37 3
．

54 3
．

7 0

9 2 10 9 l2 1 12 7 13 3

甘孜
O

．

6 4 0
．

80 0
．

89 0
．

9 6 1
．

o o

2 3 2 9 32 3 5 3 6

贵州

贵阳

一

18 87 (1 + 0
．

7 O 7 l妒 ) 2
．

9 6 3
．

5 6 3
．

9 0 4
．

14 4
．

3 3 4
．

9O
。 一

(f + 9
．

35少 。’’)⋯ ’

10 7 12 8 l4 0 14 9 15 6 17 6

桐梓

一

2 0 0 2 (1 + 0
．

6 7 4 1妒 ) 2
．

8 4 3
．

3 6 3
．

6 6 3
．

87 4
．

0 3 4
．

5 2
。 一

(f + 9
．

5 8尸。 ⋯ )⋯ ’

lO 2 l2 1 1 3 2 13 9 l4 5 l6 3

毕节

一

5 o0 5 (1 + O
．

4 7 3 lgP ) 2
．

6 8 3
．

0 6 3
．

2 9 3
．

4 5 3
．

5 7 3
．

9 5
。 一

f ￡+ l7 _)I】。’

9 7 1 l0 l】8 l2 4 12 8 14 2

水城
j

一

4 2
．

2 5 + 6 2
．

6 0 l妒
1

．

7 6 2
．

5 5 3
．

0 1 3
．

3 4 3
．

5 9 4
．

3 8
‘

一

t + 3 5 6 4 9 2 1O 8 l2 0 12 9 15 8

安顺

一

37 5 6 (1 + O
．

87 5 lg尸) 3
．

4 2 4
．

0 4 4
．

3 6 4
．

56 4
．

7 1 5
．

10
。 一

(￡+ 13
．

14 胪 ’’。)。 。。’

12 3 14 5 15 7 16 4 l6 9 18 4

罗 甸

一

7 6 3 (1 + 0
．

6 4 7 l妒 ) 3
．

0 8 3
．

4 9 3
．

6 6 3
．

7 5 3
．

7 9 3
．

80
。 一

( c + 0
．

9 15 Jpo ’’’ )。 ’’

1 1 1 12 6 13 2 13 5 13 7 13 7

榕江

一

2 2 2 3 (1 + O
．

7 6 7 l妒 ) 3
．

2 6 3
．

7 9 4
．

0 7 4
．

2 5 4
．

3 8 4
．

7 5
V —

f￡+ 8
．

9 3 P 。 ’‘。 1。 ’。’

1 17 13 7 14 7 15 3 15 8 l7 1

湄 潭

2 ．

9 1 3
．

3 7 3
．

6 3 3
．

84 3
．

9 8

10 5 l2 1 l3 1 13 8 l4 3

铜仁
3

．

3 6 4
．

O 6 4
．

50 4
．

7 6 4
．

86

l2 1 l4 6 16 2 17 1 17 5

云 南

昆明
1

8
．

9 18 + 6
．

18 3 l妒
2

．

54 3
．

O 7 3
．

3 8 3
．

6 0 3
．

7 7 4
．

3 0
一

(￡+ 】0
．

2 4 7 )。 “ 。

9 1 l 】1 12 2 13 0 13 6 15 5

丽 江

～

3 17 ( 1 + 0
．

9 5 8 l妒 )
1

．

5 4 】
．

9 8 2
．

2 4 2
．

4 2 2
．

5 7 3
．

O 1
P

∥ ’

5 5 7 1 8 1 8 7 9 2 10 8

下关

一

15 3 4 (1 + 1
．

()35 1妒 ) 1
．

9 6 2
．

5 7 2
．

9 3 3
．

18 3
．

3 8 3
．

9 9
q 一

(￡+ 9
．

86 )。 ’‘。

7 1 9 3 10 6 l 15 l2 2 14 4

腾冲

一

4 3 4 2 (1 + 0
．

9 6 lg尸) 2
．

4 】 2
．

9 7 3
．

2 7 3
．

4 7 3
．

6 2 4
．

O 5
0 一

f + l3 P 0”

87 1O 7 1 18 12 5 13 O l4 6

思 茅

一

3 3 5 0 (1 + 0
．

5 lg尸) 3
．

2 6 3
．

7 5 4
．

0 4 4
．

2 4 4
．

4 0 4
．

89
。 ‘

f f + 10
．

5 P 。’

1 17 1 3 5 14 5 15 3 15 8 17



·

钳 6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0 o 9 年版)

续 附录 E
一



附录 E
一

1 我国部分城镇降雨强度
·

钳 7
·

续附录 E
一

1

城镇名称 暴雨强度公式

降雨强度 q ， [I／ ( s ·

10 0 m 。) ] ／H (m rr∥h )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10

云 南

芒市
3 ．

14 4
．

0 2 4
．

5 3 4
．

9 0 5
．

18

1 13 l4 5 16 3 17 6 18 6

陆良
2 ．

4 6 3
．

4 1 3
．

9 7 4
．

3 6 4
．

67

89 12 3 14 3 l57 16 8

文 山

1 ．

4 8 1
．

9 5 2
．

2 2 2
．

4 2 2
．

57

5 3 7 0 80 87 9 3

晋 宁

2 ．

2 1 3
．

10 3
．

6 2 3
．

9 9 4
．

2 8

8 0 1 12 13 0 14 4 15 4

允景洪
2 ．

4 8 3
．

2 0 3
．

6 2 3
．

9 2 4
．

15

8 9 l 15 13 0 14 1 14 9

西 藏

拉萨
2 ．

5 7 3
．

15 3
．

4 9 3
．

7 2 3
．

9 1

9 3 1 13 12 6 134 14 1

林芝
2 ．

7 0 3
．

17 3
．

5 l 3
．

7 5 3
．

9 4

9 7 1 l4 12 6 13 5 14 2

日喀则

2 ．

6 8 3
．

29 3
．

64 3
．

89 4
．

0 9

9 6 1 18 13 1 14 0 14 7

那曲
2 ．

3 3 2
．

87 3
．

17 3
．

3 9 3
．

5 6

84 10 3 1 14 12 2 12 8

泽 当

2 ．

5 1 3
．

0 8 3
．

4 1 3
．

64 3
．

83

9 0 1 11 12 3 13 1 13 8

昌者B

2 ．

7 0 3
．

17 3
．

5 1 3
．

7 5 3
．

94

9 7 1 14 12 6 13 5 14 2

注 ： 1 表中 P
、

丁代表设计降雨的重现期 ； ％ 代表非年最大值法选样的重现期 ； ％ 代表年最大值法选样的重现期
。

2 表中 q ， 为 5 m in 的降雨强度 ； 日 为小时降雨厚度
，

根据 g， 值折算而来 (日
= 36 q ，)

。

3 i 的单位为 m n ∥ m in



附录 E
一

2 中国年最大 2 4 h 点雨量均值等值线

．

盒 ∞ ．

吣圃册月j糯鹭H 耐笳卑j支* }昔藩＼坌合zk扫}* ^N o o q 柑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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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我国太阳能资源分区及分区特征
·

铝 9
·

附录 F
一

1 我国太阳能资源分区及分 区特征

分区 太阳辐照量
[M J／(m 。 · a ) ] 主 要 地 区

月平均气温

≥ 10 ℃
、

日照时数
≥ 6 h 的天数

I

资源丰富区
≥ 6 70 0

新疆南部 、

甘肃西北
一

角 2 7 5 左右

新疆南部 、

西藏北部
、

青海西部 2 7 5
～

3 2 5

甘肃西部 、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西部
、

青海
一

部分 2 7 5
～

3 2 5

青海南部 2 5 0
～

3o o

青海西南部 2 5 O
～

2 7 5

西 藏大部分 2 5 0
～

30 0

内 蒙古乌 兰 察布盟
、

巴彦淖 尔需及鄂尔多斯市
一

部分 > 3 O 0

Ⅱ

资源较富区
54 0 O

～

6 7 0 0

新疆北部 2 7 5 左右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2 2 5

～

2 7 5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

乌兰察布盟
、

河北北部
一

隅 > 2 7 5

山 西北部
、

河北北部
、

辽宁部分 2 5 O
^ ．

2 7 5

北 京
、

天津
、

山东西北部 2 5 0
～

2 7 5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大部分 2 7 5
～

3 O O

陕北及甘肃东部
一

部分 2 2 5
～

2 7 5

青 海东部
、

甘肃南部
、

四川西部 2 0 0
—

30 0

四川南部
、

云南北部
一

部分 2 0 0
～

2 5O

西 藏东部
、

四川西部和云南北部
一

部分 < 2 5 0

福建 、

广东沿海
一

带 l7 5
～

2 0 o

海南 2 2 5 左右

Ⅲ

资源 一

般
4 2 O 0 —

5 4 0 0

山 西南部
、

河南大部分及安徽
、

山东
、

江苏部分 2 O 0
～

2 5 O

黑 龙江
、

吉林大部分 2 2 5
～

2 7 5

吉 林
、

辽宁
、

长白山地区 < 2 2 5

湖南 、

安徽
、

江苏南部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广东北部
、

湖南东部和广西大部分
15 O

～

2 0 0

湖南西部 、

广西北部
一

部分 12 5
～

150

陕西南部 12 5
—

17 5

湖北
、

河南西部 15 0
～

17 5

四 川西部 12 5
～

17 5

Ⅳ

资 源贫乏区

<
4 2 O 0

云 南西南
一

部分 17 5
～

2 O O

云 南东南
一

部分 17 5 左右

贵州西部 、

云南东南
一

隅 15 0
～

17 5

广西西部 15 0
～

17 5

四川
、

贵州大部分 < 12 5

成都平原 < 10 O

注 ： 摘自郑瑞澄主编的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工 程技术手册》 2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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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一

2 我国 7 2 个城市典型年太阳能
设计用气象参数

城市名称 纬度 H h 峨
。 日 I 。

H ¨ 丁
。 S Y S 【

f Ⅳ

北 京 3 9 。5 6 ’ 14
．

18 0 5 17 8
．

7 5 4 16
．

0 14 5 84 4
．

4 O 0 12
．

9 7
．

5 2 7 5 5
．

5 4 0 ％
一

50 ％ 】0

哈 尔滨 4 5 。4 5 ’ 12
．

9 2 3 4 7 2 2
．

18 5 15
．

3 9 4 5 6 19
．

7 4 8 4
．

2 7
．

3 2 6 7 2
．

9 4 0 ％
～

5 O ％ 10

长 春 4 3 。 54 ’ l3
．

6 6 3 4 9 9 O
．

8 7 5 16
．

12 7 5 8 8 5
．

2 7 8 5
．

8 7
．

4 2 7 O 9
．

2 4 0 ％
～

5 0 ％ 10

伊宁 4 3 。 5 7
’

15
．

12 5 5 5 3 0
．

67 1 17
．

7 3 3 6 4 7 9
．

17 6 9
．

0 8
．

1 2 9 5 5
．

1 5 0 ％
～

60 ％ 8

沈 阳 4 1 。4 6 ’ 13
．

0 9 1 4 7 8 1
．

4 5 6 14
．

9 80 54 6 6
．

6 3 8
．

6 7
．

0 2 5 5 5
．

0 4 0 ％
～

50 ％ l0

天 津 39 。0 6 ’ l4
．

10 6 5 152
．

3 6 3 15
．

8O 4 57 6 8
．

7 8 2 13
．

0 7
．

2 2 6 12
．

7 4 O ％
～

5 O ％ 1O

二 连浩特 4 3 。 3 9 ’ 17
．

2 8 0 6 3 12
．

2 3 6 2 】
．

0 12 7 6 6 7
．

9 3 3 4
．

1 9
．

1 3 3 16
．

1 5O ％
～

60 ％ 8

大同 4 0 。0 6
’

15
．

2 0 2 5 5 5 4
．

1 1 1 17
．

34 6 6 3 3 2
．

7 4 4 7
．

2 7
．

6 2 77 2
．

5 50 ％
～

6 0 ％ 8

西 安 34 o 18 ’

1 1
．

8 7 8 4 34 2
．

0 7 9 12
．

3 0 3 4 4 9 5
．

7 3 7 13
．

5 4
．

7 17 l 1
．

1 4 0 ％
一

5 O ％ 10

济南 3 6 。4 l ’ l3
．

16 7 4 8 0 9
．

7 8 l4
．

4 5 5 5 2 7 7
．

7 0 9 14
．

9 7
．

1 2 5 9 7
．

3 4 (】％
～

50 ％ l0

郑州 34 。4 3 ’ 13
．

4 8 2 4 9 2 5
．

5 l9 14
．

30 1 5 2 2 2
．

5 2 3 14
．

3 6
．

2 2 2 5 5
．

7 4 0 ％
一

50 ％ 10

合肥 3 1 。 5 2 ’ 1 1
．

2 7 2 4 12 2
．

8 17 l 1
．

8 7 3 4 34 1
．

37 9 15
．

4 5
．

4 1 9 7 1
．

3 ≤ 4 O ％ 15

武 汉 3 0 。 3 7 ’ 1 1
．

4 6 6 4 19 2
．

9 6 l 1
．

86 9 4 3 39
．

34 9 16
．

5 5
．

5 19 9 0
．

2 ≤ 4 0 ％ 15

宜 昌 30 。4 2 ’ 10
．

6 2 8 3 8 87
．

6 18 10
．

8 5 2 3 9 6 8
．

5 0 0 l6
．

6 4
．

4 16 16
．

5 ≤ 4 0 ％ 15

长沙 2 8 。 14 ’ 10
．

8 8 2 3 9 84
．

0 0 9 l 1
．

0 6 1 4 04 8
．

90 2 17
．

1 4
．

5 l6 36
．

0 ≤4 0 ％ l5

南昌 2 8 。 3 6 ’ 1 1
．

7 9 2 4 3 16
．

4 0 9 12
．

15 8 4 4 4 9
，

184 17
．

5 5
．

2 18 8 5
．

2 4 O ％
～

5 0 ％ 1O

南京 32 。 O 0 ’ 12
．

15 6 4 4 44
．

6 6 6 12
．

8 9 8 4 7 14
．

4 7 l 15
．

4 5
．

6 2 O 4 9
．

3 4 0 ％
～

5 0 ％ 1O

上 海 3 1 。 l0 ’ 12
．

30 0 4 4 97
．

2 6 l l2
．

9 o 4 4 7 16
．

4 4 5 16
．

0 5
．

5 19 9 7
．

5 4 0 ％
～

5 0 ％ 10

杭州 30 。 l4 ’ 1 1
．

1 l7 4 O 6 8
．

6 5 3 I】
．

6 2 l 4 2 5 2
．

14 1 16
．

5 5
．

0 1 8 19
．

9 ≤ 4 0 ％ 15

福州 2 6 。0 5 ’ l 1
．

7 7 2 4 30 7
．

12 4 12
．

12 8 4 4 3 6
．

5 2 7 19
．

6 4
．

6 l6 6 5
．

5 4 O ％
～

5 0 ％ 1O

广州 2 3 。O 8 ’ 1 1
．

2 l6 4 10 2
．

5 17 1 1
．

5 13 4 2 10
．

5 64 2 2
．

2 4
．

6 16 8 7
．

4 ≤ 4 0 ％ 15

韶关 2 4 。4 8 ’ l 1
．

6 7 7 4 2 7 4
．

5 0 1 1 1
．

9 8 1 4 3 84
．

9 0 6 2 0
．

3 4
．

6 16 6 5
．

8 4 0 ％
一

5 0 ％ 10

南宁 2 2 。4 9 ’ 12
．

6 9 0 4 64 2
．

4 5 7 12
．

7 8 8 4 6 7 7
．

7 3 7 2 2
．

1 4
．

5 16 4 0
．

1 4 0 ％
～

5 0 ％ 10

桂林 2 5 。2 0 ’ 10
．

7 5 6 3 9 3 6
．

8 10 10
．

9 9 9 4 0 2 5
．

3 2 O 19
．

0 4
．

2 15 3 5
．

0 ≤ 4 0 ％ 15

昆 明 2 5 。0 1 ‘ 14
．

6 3 3 5 3 3 7
．

0 7 4 15
．

5 5 1 5 6 6 9
．

13 0 15
．

1 6
．

2 2 2 7 2
．

3 4 0 ％
～

50 ％ 10

贵 阳 2 6 。 3 5 ’ 9
．

54 8 34 9 3
．

O 4 3 9
．

6 5 4 3 5 3 0
．

9 34 l5
．

4 3
．

3 l 189
．

9 ≤ 4 0 ％ 15

成都 30 。4 O ’ 9
．

4 O 2 34 3 8
．

3 5 2 9
．

3 0 5 3 4 0 2
．

6 7 4 16
．

】 3
．

0 1 1O 9
．

】 ≤4 0 ％ 15

重 庆 2 9 。 3 3 ’ 8
，

6 6 9 3 17 4
．

7 2 4 8
．

5 5 2 3 13 1
．

84 8 18
．

3 3
．

0 1 10 1
．

6 ≤ 4 0 ％ 15

拉萨 2 9 。4 0 ’ 19
．

84 3 7 2 4 6
．

0 9 2 2 2
．

0 2 2 8 0 3 8
．

2 84 8
．

2 8
．

6 3 130
．

4 ≥ 60 ％ 5

西 宁 3 6 。 37 ’ l5
．

6 3 6 5 7 l2
．

0 6 5 17
．

3 3 6 6 3 2 9
．

7 o 4 6
．

5 7
．

6 2 7 7 6
．

0 50 ％
～

60 ％



附录 F
一

2 我国 7 2 个城市典型年太阳能设计用气象参数
·

4 9 ，
·

续附录 F
一

2

城市名称 纬度 胃h a 巩
。

日 I。 一
。 7： ．s Y ．s 。

j
‘

Ⅳ

格尔木 3 6 。 2 5 ’

19
．

2 3 8 7 0 2 9
．

16 9 2 1
．

7 8 5 7 9 5 5
．

5 6 5 5
．

5 8
．

7 3 19 0
．

1 ≥ 6 0 ％ 5

兰 州 3 6 。0 3 ’

14
．

32 2 5 2 3 2
．

7 8 3 15
．

135 5 5 2 6
．

9 17 9
．

8 6
，

9 2 5 0 8
．

3 4 0 ％
～

5 O ％ 10

银川 3 8 。 2 9 ’ 16
．

5 O 7 6 0 3O
．

8 8 8 18
．

4 6 5 6 7 4 2
．

0 0 O 8
．

9 8
．

3 3 O 1 1
．

4 5 O ％
～

6 O ％ 8

鸟鲁木齐 4 3 。4 7 ’ 13
．

8 84 5 0 7 8
．

4 4 1 15
．

7 2 6 5 74 8
．

6 2 7 6
．

9 7
．

3 2 6 6 2
．

1 4 0 ％
～

5 O ％ l0

喀什 39 。2 8 ’

15
．

5 2 2 5 6 7 3
．

4 3 9 l6
．

9 l 1 6 17 8
．

7 8 9 1 1
．

9 7
．

7 2 8 2 5
．

7 5 0 ％
～

6 O ％ 8

哈 密 4 2 。4 9 ’
l7

。

2 2 9 6 29 6
．

9 6 9 2 0
．

2 3 8 7 3 9 O
．

5 9 l lO
．

1 9
．

0 3 3 0 O
．

1 5 O ％
～

6 0 ％ 8

漠河 5 2 。5 8 ’

l2
．

9 3 5 4 7 2 7
．

57 4 17
．

14 7 6 2 54
．

37 4
—

4
．

3 6
．

7 2 4 3 4
．

7 4 0 ％
～

5 0 ％ l0

黑 河 50 。 】5 ’ 12
．

7 3 2 4 6 5 1
．

7 3 7 16
．

2 5 3 5 9 2 9
．

0 6 0 0
．

4 7
．

6 2 7 6 1
．

8 4 O ％
～

5 0 ％ 10

佳木斯 4 6 。4 9
’

l2
．

0 19 4 3 9 1
．

13 l l4
。

6 89 5 3 60
．

7 4 5 3
．

6 6
．

9 2 5 2 6
．

4 4 O ％
～

5 0 ％ lO

阿 勒泰 4 7 。4 4 ’ 14
．

94 3 54 6 2
．

9 9 6 18
．

15 7 6 6 3 1
．

2 2 5 4
．

5 8
．

5 30 9 2
．

6 50 ％
～

6 0 ％ 8

奇台 4 4 。0 1 ’ 14
．

9 27 54 5 6
．

1 l2 17
．

4 8 9 6 3 87
．

3 l6 5
．

2 8
．

5 3 0 8 7
．

1 5 0 ％
～

6 0 ％ 8

吐 鲁番 4 2 。5 6 ’

l5
．

2 4 4 5 5 7 3
．

0 3 17
．

1 14 6 2 5 1
．

9 7 8 14
．

4 8
．

3 30 14
．

9 5 O ％
～

6 O ％ 8

库车 4 1 。4 8 ’ 15
．

7 7 0 5 7 6 3
．

3 18 17
．

6 3 9 64 4 3
．

5 17 1 1
．

3 7
．

7 2 8 0 4
．

O 50 ％
～

6 0 ％ 8

若羌 3 9 。0 2 ’ 16
．

6 7 4 60 9 3
．

6 8 6 18
．

2 6 0 6 6 7 0
．

2 2 8 l 1
．

7 8
．

8 3 2 0 2
．

6 5 O ％
～

6 0 ％ 8

和 田 37 。0 8 ’

l5
．

7 (J7 5 7 3 9
．

4 3 3 l7
．

0 3 2 6 2 2 1
．

5 9 0 l2
。

5 7
．

3 2 6 7 4
．

1 5 O ％
～

6 O ％ 8

额济纳旗 4 1 。5 7 ’

17
．

8 8 4 6 5 3 5
．

7 3 7 2 1
．

5 0 1 7 85 0
．

9 2 3 8
．

9 9
．

6 3 5 16
．

2 5 O ％
～

6 O ％ 8

敦煌 4 0 。0 9 ’

17
．

4 8 0 6 3 8 8
．

0 7 1 19
．

9 2 2 7 2 7 6
．

16 1 9
．

5 9
．

2 3 3 7 3
．

1 5 0 ％
～

6 O ％ 8

民勤 3 8 。3 8 ’ l5
．

9 2 8 5 8 18
．

7 2 4 17
．

9 9 l 6 5 6 8
．

82 9 8
．

3 8
．

7 3 17 2
．

6 50 ％
～

6 O ％ 8

伊金霍洛旗 3 9 。 34 ’

15
．

4 3 8 5 6 3 9
．

4 6 1 17
．

9 7 3 6 5 6 1
．

6 0 3 6
．

3 8
．

7 3 16 1
．

5 50 ％
～

6O ％ 8

太 原 3 7 。4 7 ’ 14
．

3 94 5 2 59
．

1O 7 15
．

8 15 5 7 74
．

8 l 1 10
．

0 7
．

1 2 5 8 7
．

7 4 0 ％
～

5 O ％ 10

侯马 3 5 。3 9 ’

l3
．

7 9 1 5 0 3 9
．

7 15 14
．

8 16 54 l 1
．

9 0 5 12
．

9 6
．

7 24 5 5
．

6 4 0 ％
～

5 O ％ l0

烟 台 3 7 。 3 2 ’

13
．

4 2 8 4 9 0 5
．

4 7 7 l4
．

7 9 2 54 0 0
．

0 7 2 12
．

6 7
．

6 2 7 5 6
．

4 4 0 ％
～

5O ％ 10

噶尔 32 。 30 ’

19
．

0 13 69 4 3
．

19 2 1
．

7 17 7 9 2 6
．

4 5 5 0
．

4 】0
．

0 3 6 5 6
．

2 ≥ 6 0 ％ 5

那 曲 3 l 。2 9 ’

15
．

4 2 3 5 6 3 3
．

0 3 2 17
．

O 13 6 2 1 1
．

5 5 7
一

l
。

2 8
．

0 2 9 l 1
．

8 5 0 ％
～

6 0 ％ 8

玉 树 3 3 。0 1 ’

15
．

7 9 7 5 7 7 1．15 8 17
．

4 3 9 6 3 6 8
．

5 17 3
．

2 7
．

1 2 5 9 0
．

6 5 0 ％
～

6 0 ％ 8

昌者B 3 l。0 9 ’

16
．

4 15 5 9 9 5
．

89 6 18
．

0 8 2 6 6 0 2
．

13 6 7
．

6 6
．

9 2 5 0 2
．

0 5 0 ％
～

6 O ％ 8

绵 阳
‘

3 1 。2 8 ’

10
．

0 4 9 3 6 7 5
．

0 7 9 l0
．

0 5 l 3 6 7 5
．

10 6 l6
．

2 3
．

2 1 18 2
．

2 ≤ 4 0 ％ 】5

峨 眉山 2 9 。 3 1 ’

1 1
．

7 5 7 4 2 9 0
．

8 3 6 12
．

6 2 l 4 6 0 4
．

6 9 1 3
．

1 3
．

9 14 3 7
．

6 4 O ％
～

5 O ％ 10

乐 山 2 9 。 3 0 ’

9
．

4 4 8 3 4 5 5
．

7 2 9
．

37 2 34 2 6
．

9 3O 17
．

2 3
．

O l0 8 0
．

5 ≤ 4 0 ％ 】5

威宁 2 6 。5 1 ’

l2
．

7 9 3 4 6 7 1
．

7 8 2 13
．

4 9 2 4 9 2 4
．

5 3 1 10
．

4 5
．

O 1 8 3 7
．

9 4 O ％
～

5 O ％ 10

腾冲 2 5 。0 l ’

14
．

9 6 0 54 5 7
．

6 7 9 16
．

14 8 5 8 89
．

0 0 4 15
．

】 5
，

8 2 10 7
．

2 5 O ％
～

6 0 ％ 8

景洪 2 2 。0 0 ’

15
．

17 O 5 5 3 2
．

0 7 0 15
．

7 6 8 5 7 4 7
．

7 6 2 2 2
．

3 6
．

O 2 19 7
．

2 5 O ％
～

6 0 ％ 8

蒙自 2 3 。2 3 ’

14
．

6 2 】 5 3 3 4
．

】O O 15
．

24 7 5 55 9
．

7 3 7 l8
．

6 6
．

1 2 2 2 7
．

6 4 O ％
～

5 O ％ 10

南充 30 。4 8 ’

9
．

9 4 6 3 6 3 9
．

9 】4 9
．

9 39 36 36
．

54 9 l7
．

3 3
．

2 l 17 7
．

2 ≤4 0 ％ 15

万 县 30 。4 6 ’

9
．

6 5 3 3 5 3 3
．

9 5 6 9
．

6 5 5 35 34
．

2 8 8 l8
．

O 3
．

6 130 2
．

3 ≤ 4 O ％ 1



·

4 9 2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O 0 9 年版)

续附录 F
一

2

城 市名称 纬度 日h a H n f 日L a 日1_l T
。

S Y S 。

f N

泸州 2 8 。 5 3 ’

8
．

80 7 3 2 2 5
．

7 2 6 8
．

7 7 0 3 2 1 1
．

84 8 17
．

7 3
．

2 l 183
．

1 ≤ 4 0 ％ 15

遵义 27 o 4 1 ’

8
．

7 9 7 3 2 2 1
．

3 30 8
．

6 85 3 17 9
．

9 9 3 l5
．

3 3
．

0 10 9 3
．

1 ≤4 O ％ 15

赣州 2 5 。5 1 ’ 12
．

16 8 4 4 5 3
．

6 l7 12
．

4 8 1 4 5 6 7
．

4 4 2 19
．

4 5
．

0 18 2 6
．

9 4 0 ％
～

50 ％ 10

慈溪 3 0 。 16 ’ 12
．

2 0 2 4 4 6 3
．

7 7 1 12
．

8o 4 4 6 82
．

4 3 0 16
．

2 5
．

5 20 0 3
．

5 4 0 ％
一

50 ％ 10

汕头 2 3 。2 4 ’ 12
．

9 2 1 4 7 2 5
．

10 3 13
．

2 9 3 4 8 6 0
．

5 17 2 1
．

5 5
．

6 20 4 4
．

1 4 0 ％
～

50 ％ 10

海 口 20 。0 2 ’ 12
．

9 12 4 7 2 1
．

4 13 13
．

0 18 4 7 5 9
．

4 80 24
．

1 5
．

9 2 139
．

0 4 0 ％
～

5 0 ％ 10

三 亚 18 。 14 ’

16
．

6 2 7 6 0 7 4
．

5 7 3 16
．

9 5 6 6 19 3
．

3 8 8 2 5
．

8 7
．

0 2 54 6
．

8 5 0 ％
～

60 ％ 8

注 ： 1 日n。

为水平面年平均 日辐照量 [M J／ ( m 。 ·

d ) ]； 巩
。

为水平面年总 日辐照量 [M J／ (m 。 · a )]； 日。 为当地纬

度倾角平面年平均 日辐照量 [M J／ (m 。 ·

d )] ； 口。。为当地纬度倾角平面年总辐照量 [M -J／ ( m 。 · a )]； t 为

年平均环境温度 (℃ ) ； Js， 为年平均 日照小 时数 (h ) ； s 。

为年总 日照小时数 (h ) ；_厂为年太阳能保证率推荐

范围 ； Ⅳ 为回收年限允许值 (a )
。

2 摘 自郑瑞澄主编的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工 程技术手册》 2 0 0 6



附录 G 暖通空调设计用气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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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G

．

氐蕞 ．

吣圃鄹月j耐鹭H 耥蹄卑潜* }昔藩＼坌合才(j芎}zK 一心o o 口将薪v

省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 m )

大 气压 力( 1o o P a ) 室外_i_
一

算干球温度(℃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室 外平均风速(rn／s ) 冬季最

多风 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介休 7 4 3
．

9 9 3 8
．

3 9 2 2
．

2
—

9
．

1
—

12
．

O 3 2 7 2 3
．

9 1
．

6 2 5 S W N E 3 8 ．

7
—

2 3 3

运 城 3 6 5
．

O 9 8 3
．

9 9 5 9
．

6
—

4
．

4
—

7
．

4 3 5
．

9 2 6
．

0 2
．

1 3
．

0 N E S E 4 1
．

4
—

18
．

9

侯 马 4 3 3
．

8 9 7 6
．

3 9 5 4
．

1
—

5
．

7
—

9
．

5 3 6
．

8 2 6
．

7 1 2 2
．

4 N N 4 1
．

2
—

2 1
．

4

内蒙古 自治区

图里河 7 3 2
．

6 9 3 2
．

8 9 2 3
．

4
—

34
．

9
—

3 7
．

7 2 7
．

3 19
．

3 1．6 1
．

8 S E 3 5
．

1
—

4 9
．

6

满洲里 6 6 1
．

7 9 4 4
．

1 9 2 9
．

1
—

2 8
．

6
—

3 1
．

9 2 9
．

3 19
．

9 3 5 2
．

9 S W E N E 3 8
．

O
一

4 2
．

5

海拉尔 6 10
．

2 9 4 9
．

1 9 3 4
．

5
—

3 1
．

5
—

3 4
．

7 2 9
．

2 2 0
．

5 1
．

8 3 0 S S 3 8 ．

2
—

4 2
．

9

博克图 7 3 9
．

7 9 3 0
．

9 9 2 2
．

4
—

2 6
．

2
—

2 9
．

0 2 7
．

3 19
．

9 2
．

6 1
．

8 W N W S S E 3 6 8
—

3 7
．

4

阿 尔山 9 9 7
．

2 8 9 9
．

5 8 9 2
．

O
一

3 2
．

3
—

3 5
．

8 2 6 4 18
．

9 1
．

7 2
．

9 S E S E 3 3
．

0
—

4 5 3

索伦 4 9 9
．

7 9 6 2
．

7 9 4 6 6
—

2 2
．

5
—

2 6
．

0 3 0
．

4 2 1
．

5 2
．

7 2
．

3 W W N W 3 8
．

1
—

3 8
．

7

东乌珠穆沁旗 8 3 8
．

9 9 2 4 4 9 1O
．

1
—

2 6
．

3
—

3 0
．

3 3 1
．

2 2 0
．

0 1．8 3
．

O W S W N W 3 9 7
—

3 9
．

7

额济纳旗 9 4 O
．

5 9 18
．

8 8 9 6 6
—

15 9
—

2 0
．

4 3 6 2 19
．

3 2
．

6

●

3 2 W E 4 2 ．

5
—

3 2
．

6

巴 音毛道 l3 2 3
．

9 8 7 2 4 8 6 O
．

1
一

l6
．

3
—

2 0
．

6 3 2
．

8 l8
．

5 3
．

1 3
．

6 W N W E 4 1
．

1
—

3 3
．

2

二 连浩特 9 6 4
．

7 9 l3
．

3 8 9 6
．

9
—

2 4
．

1
—

2 7 6 3 3
．

2 19
．

3 3
．

0 3
．

8 W N W S S W 4 1
．

1
—

3 7
．

1

阿巴嘎旗 1 12 6
．

1 8 9 4
．

3 8 8 1
．

6
—

2 7
．

2
—

3 0
．

2 3 0
．

6 l8
．

9 1
．

7 3
．

2 W W 3 8
．

6
—

4 1
．

5

海力素 15 0 9
．

6 8 5 2
．

O 8 4 3
．

2
一

l9
．

8
—

2 3
．

4 3 O
．

7 17
．

3 5
．

1 5 4 S S S E 3 8
．

1
—

3 2
．

6

朱 日和 l 15 0
．

8 8 9 1
．

7 8 7 8
．

7
—

2 1
．

2
—

2 4
．

4 3 1
．

8 19 2 4
．

7 4
．

3 W S W S W 4 0 4
—

3 2
．

6

乌拉特后旗 12 8 8
．

0 8 7 7
．

1 8 6 4
．

4
—

19
．

3
—

2 2
．

3 3 0
．

5 l9
．

3 2
．

O 2
．

7 N W S 3 8
．

7
—

3 I _7

达 尔罕联合旗 13 7 6
．

6 8 6 7
．

2 8 5 7
．

2
—

2 1
．

1
—

2 5
．

6 3 O
．

4 18
．

5 2
．

9 2
．

7 S E S E 3 8
．

0
—

3 9
．

4

化德 14 8 2
．

7 8 5 2
．

8 8 4 6
．

4
—

2 1
．

9
—

2 5
．

3 2 8
．

O l8
．

4 4
．

2 2
．

7 W N W S 3 3
．

6
—

3 3
．

8

呼和浩特 1O 6 3
．

0 9 O 3
．

1 8 8 8
．

4
—

16
．

8
—

2 O
．

3 3 0
．

7 2 1
．

O 1
．

1 1
．

5 N W E 3 8
．

5
—

3 O
．

5

吉兰太 l0 3 1
．

8 9 O 7
．

O 8 8 8
．

8
一

l4
．

8
—

18
．

9 3 4
．

9 2 0 5 2
．

5 3
．

1 S W N E 4 1 _ 8
—

3 1
．

4

鄂托克旗 l3 8 O
．

3 8 6 6
．

4 8 5 5
．

3
—

16
．

O
一

19
．

9 3 1
．

4 l9
．

6 2
．

3 2
．

8 N S 3 7
．

3
—

3 1
．



续附录 G

省 份 及 台站 海 拔 高度
f m )

大 气压力(10 0 P a ) 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

室外平均风速(rn／s ) 冬季最

多风 向

夏季最

多风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东胜 l4 6 1 _9 8 5 7 0 8 4 8
．

6
一

l6
．

6
—

19
．

4 2 9
．

2 l9
．

1 2
．

3 2 9 N W S 3 5 3
—

2 8
．

4

西 乌珠穆沁旗 9 9 5
．

9 9 O 7 4 8 9 4
．

6
—

2 5
．

5
—

2 8
．

5 2 9 5 19
．

6 3
．

5 2 6 W S W E S E 3 7 4
—

3 7
．

8

扎鲁特旗 2 6 5
．

0 9 9 3
．

6 9 7 2 3
—

17
．

8
—

2 0
．

9 3 2 8 2 3
．

4 2 6 2
．

2 N W N W 4 O 6
—

2 9
．

5

巴 林左旗 4 8 6
．

2 9 6 5
．

7 9 4 8 4
—

18
．

5
—

2 1
．

9 3 1
．

8 2 2 6 2 2 2
．

3 N N W N 4 O
．

2
—

3 2
．

2

锡林浩特 lO 0 3
．

0 9 O 9
．

O 8 9 4
．

6
—

2 5
．

1
—

2 7
．

7 3 1
．

2 19 9 2
．

6 3
．

3 S W S 3 9
．

2
—

3 8
．

O

林 西 7 9 9
．

5 9 2 8
．

6 9 14
．

8
—

19
．

3
—

2 2
．

1 3 O
．

9 2 1 1 2
．

7 1
．

9 W S W W S W 4 0
．

4
—

3 2
．

2

开 鲁 2 4 1
．

0 9 9 8
．

3 9 7 5
．

1
一

l8
．

6
—

2 1
．

6 3 2
．

8 2 4
．

O 3
．

5 3
．

4 W N W S 4 1
．

7
—

3 3
．

6

通 辽 l7 8
．

7 1O o 4
．

1 9 8 2
．

9
一

l8
．

8
—

2 1
．

9 3 2
．

4 2 4
．

5 3
．

4 3
．

7 N W S 3 8 9
—

3 3
．

9

多伦 l2 4 5
．

4 8 7 9 5 8 6 9
．

7
—

2 3
．

7
—

2 6
．

4 2 8 3 19
．

5 2
．

7 2 5 W N W S S E 3 6
．

1
—

3 8
．

5

赤峰 5 6 8
．

0 9 5 6
．

8 9 3 9 4
—

16
．

1
—

18
．

8 3 2
．

7 2 2
．

6 1
．

9 2
．

5 W S W S W 4 O 4
—

2 8
．

8

辽 宁省

彭武 7 9
．

4 8 7 9
．

5 9 9 3 9
—

17
．

1
—

19 8 3 1
．

4 2 4
．

9 2
．

9 3
．

9 W N W S S W 3 8
．

3
—

3 6 3

朝阳 l6 9
．

9 9 5 6
．

8 9 8 3
．

1
一

l5
．

2
一

l8
．

3 3 3
．

6 2 5
．

O 1
．

8 2
．

5 S S 4 3
．

3
—

3 4
．

4

新民 3 O
．

7 10 l9
．

0 l0 o 0
．

7
—

16 0
—

19
．

8 3 3 8 2 6
．

O 2
．

9 2
．

6 N W S 3 7
．

5
—

2 9
．

7

锦州 6 5
．

9 1O 2 1
．

1 9 9 6
．

2
一

l 3
．

0
—

15
．

7 3 1
．

4 2 5
．

1 2
．

1 3
．

0 N E S 4 1
．

8
—

2 4
．

8

沈阳 4 4
．

7 l0 2 3
．

3 9 9 8
．

5
一

l6
．

8
—

2 O
．

6 3 1
．

4 2 5
．

2 2
．

O 2 8 E N E S S W 3 6 1
—

3 2
．

9

本溪 18 5
．

4 1o o 5
．

4 9 8 3 8
—

1 8
．

O
一

2 1
．

5 3 O
．

9 2 4
．

2 2 3 2
．

2 E E 3 7
．

5
—

3 4
．

5

兴城 10
．

5 lO 2 8
．

7 10H0 3
．

1
—

12
．

5
一

l5
．

1 2 9
．

4 2 5
．

5 0
．

9 2
．

2 N N E S S W 4 O
．

8
—

2 7
．

5

营口 3
．

3 l0 2 9
．

3 10HD 3
．

5
—

14
．

1
一

l7
．

4 3 O
．

3 2 5
．

5 2
．

6 3
．

6 N N E S S W 3 4
．

8
—

2 8 4

宽甸 2 6 0
．

1 9 9 4
．

6 9 7 6
．

3
一

l7
．

9
—

2 1
．

8 2 9
．

7 2 4
．

1 1
．

0 0
．

9 N W S E 3 6
．

5
—

3 4
．

O

丹东 13
．

8 10 2 6
．

6 l0 O 6
．

7
—

12
．

7
—

15
．

9 2 9
．

5 2 5
．

2 3
．

3 2
．

3 N N W N N E 3 5
．

3
—

2 5
．

8

大连 9 1
．

5 10 17
．

3 9 9 4
．

5
—

9
．

5
—

12
．

9 2 9
．

0 2 4
．

8 5
．

0 4
．

O N S 3 5
．

3
—

18
．

8

吉林省

罨汕 0 丽崮岈高蹄卑月j』灯：参嫜
．

念 h



续附录 G

．

念 吼 ．

吣圃邪月ji塞酱H 黼蹄卑j支* 辞藩＼耋合* }鼍}* ^N o o 崎请露一

省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 m )

大 气压力(10 0 P a ) 室外．}_
一

算干球温度(qC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室外平均风速(“l／s ) 冬季最

多风向

夏季最

多风向

极端温度(℃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白城 l5 5
．

3 l0 o 7
．

7 9 8 4
．

5
—

2 1
．

8
—

2 5 6 3 1
．

8 2 3
．

9 2
．

4 2
．

8 N W S 4 0
．

0
—

3 8
．

1

前郭尔罗斯 13 6
．

2 l0 l0
．

2 9 8 7
．

8
—

2 l _ 8
—

2 5
．

6 3 1
．

3 2 4
．

3 2
．

0 2
．

4 W S S W 3 7
．

7
—

3 9
．

8

四 平 l6 5
．

7 l0 o 6
．

7 9 8 4
．

9
—

19
．

6
—

2 2
．

9 3 0
．

7 2 4
．

5 1
．

9 2
．

7 S W S S W 3 7
．

3
—

3 2
．

3

长春 2 3 6
．

8 9 9 6
．

5 9 7 6
．

8
—

2 0
．

9
—

2 4
．

3 3 0 4 2 4
．

O 3
．

1 3
．

5 S W S W 3 6
．

7
—

3 3
．

7

敦化 5 2 4
．

9 9 5 8
．

4 9 4 6 4
—

2 2
．

5
—

2 5
．

6 2 8
．

6 2 2
．

5 2
．

5 1
．

5 W S S W 3 6
．

4
—

3 5
．

9

东岗 7 7 4
．

2 9 2 8
．

3 9 2 0
．

4
—

2 2 4
—

2 5
．

7 2 7
．

6 2 1
．

5 1
．

7 2
．

2 S W S W 3 4
．

1
—

3 8
．

9

延 吉 17 6
．

8 10H0 3
．

8 9 8 5
．

5
一

l 8
．

3
—

2 1
．

3 3 1
．

2 2 3
．

6 2
．

2 1
．

9 W N W E N E

～

3 7 ．

7
—

3 2
．

7

临 江 3 3 2
．

7 9 8 5
．

6 9 6 8
．

4
—

2 1
．

3
—

2 4 3 3 0
．

7 2 3
．

5 0
．

4 1
．

1 N N E N 3 7
．

9
—

3 3
．

8

黑龙江省

漠河 4 3 3
．

O 9 8 0
．

6 9 7 1
．

3
—

3 7
．

2
—

4 0
．

7 2 9
．

1 2 0
．

8 O
．

6 1
．

9 N N W E S E 3 8
．

O
一

4 9
．

6

呼 玛 17 7
．

4 1o o 2
．

1 9 8 5
．

0
—

3 3
．

3
—

3 6
．

9 3 0
．

0 2 2
．

0 O
．

7 1
．

8 N S S E 3 9
．

4
—

4 8
．

2

嫩 江 2 4 2
．

2 9 9 4
．

3 9 7 7
．

5
—

3 0
．

5
—

3 3
．

7 2 9 9 2 2
．

3 1
．

6 3
．

2 S S W S E 4 O
．

O
一

4 3
．

9

孙 吴 2 3 4
．

5 9 9 2
．

2 9 7 7
．

8
—

3 0 8
—

3 3
．

8 2 9
．

3 2 2
．

2 1．2 2 2 S S W E 3 8
．

6
—

4 8
．

1

克山 2 3 4
．

6 9 9 5
．

3 9 7 5 8
—

2 7
．

2
—

3 0
．

4 3 0
．

1 2 2
．

6 1
．

2 2
．

4 N N W S S W 3 8
．

7
—

4 2
．

4

富裕 16 2
．

7 1o o 5
．

3 9 8 5
．

0
—

2 6 0
—

2 9
．

6 3 0
．

7 2 3
．

1 2
．

4 3
．

0 W N W S 4 0
．

7
—

4 0
．

3

齐齐哈尔 14 7
．

1 10 o 8
．

3 9 8 6
．

5
—

2 3
．

7
—

2 7 2 3 1
．

2 2 3
．

5 1
．

8 2
．

8 W S E 4 0 8
—

3 6 7

海伦 2 3 9
．

2 9 9 5
．

2 9 7 6
．

1
—

2 7
．

2
—

3 0 6 2 9
．

7 2 2
．

8 1
．

8 3
．

1 S E S S E 3 8
．

0
—

4 0 3

富锦 6 6
．

4 1O 13
．

9 9 9 7
．

9
—

2 4
．

6
—

2 7
．

1 3 0
．

6 2 3
．

3 3
．

4 3
．

0 W S E 3 8
．

9
—

3 7
．

8

安达 l4 9
．

3 l0 o 5
．

9 9 8 5
．

7
—

2 4
．

8
—

2 8
．

3 3 l _2 2 3
．

5 2
．

4 2
．

8 S W S S W 3 8
．

7
—

3 9
．

3

佳木斯 8 1
．

2 1O l2
．

6 9 9 4
．

1
—

2 3
．

8
—

2 7
．

2 3 0
．

8 2 3
．

5 2
．

5 2
．

9 S W S W 3 8
．

1
—

3 9
．

5

肇州 14 8
．

7 1o o 8
．

2 9 8 5
．

9
—

2 2
．

8
—

2 7
．

3 3 2
．

2 2 4
．

8 2
．

9 3
．

1 N W S 3 9
．

0
—

4 O
．

7

哈尔滨 l4 2
．

3 l0 o 4
．

1 9 8 6
．

8
—

2 4
．

1
—

2 7
．

2 3 0
．

6 2 3
．

8 3
．

2 2
．

8 S S W S W 3 9
．

2
—

3 7
．

7

通 河 10 8
．

6 1O 1 1
．

1 9 9 1
．

9
—

2 6
．

2
—

2 9
．

5 3 0
．

0 2 4
．

0 4
．

2 3
．

1 W E N E 3 6
．

7
—

4 1
．



续附录 G

省 份 及 台站 海拔高度
( m )

大 气压力(1o o P a ) 室外计算于球温度 (℃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室外平均风速 ( u ∥ s ) 冬季最

多风向

夏季最

多风向

极端温度(℃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尚志 l 8 9
．

7 10 o 3
．

1 9 8 2
．

9
—

2 5
．

6
—

2 9
．

3 2 9 9 2 3
．

8 2
．

6 2
．

5 S W S W 3 5
．

4
—

4 4
．

1

鸡西 2 3 8
．

3 9 9 4
．

1 9 7 8
．

8
—

2 1．4
—

2 4
．

3 3 0
．

4 2 3
．

1 3
．

3 2
．

7 W W 3 7
．

6
—

3 3
．

3

牡 丹江 2 4 1
．

4 9 9 3
．

4 9 7 7
．

4
—

2 2
．

3
—

2 5
．

9 3 0
．

9 2 3
．

4 1
．

8 2
．

1 S W S W 3 8
．

4 —

3 5
．

3

缓芬河 5 6 7
．

8 9 6 O 0 9 4 9 7
—

2 2 ．

1
—

2 4
．

9 2 8
．

5 2 2
．

0 3
．

9 1
．

7 W W N W 3 5
．

3
—

3 3
．

4

陕西省

榆林 10 5 7
．

5 9 O 3
．

3 8 8 8
．

9
—

14
．

9
一

l9
．

2 3 2
．

3 2 1 6 1
．

5 2
．

3 N N W S S E 3 8
．

6
—

3 O
．

O

定边 13 6 0 3 8 6 8
．

O 8 5 6
．

6
—

12
．

8
—

18
．

3 3 3
．

2 2 2
．

6 2
．

2 3
．

5 S W S 3 7
．

7
—

2 9 ．

1

绥德 9 2 9
．

7 9 18
．

7 9 0 2 2
一

l 1
．

8
一

l5
．

1 3 3
．

1 2 2
．

5 1．8 2 6 N W S E 3 8
．

8 —

2 4 1

延 安 9 5 8
．

5 9 l5
．

O 8 9 8
．

9
一

l0
．

1
—

1 3
．

3 3 2
．

5 2 2
．

8 1
．

8 1
．

6 W S W S W 3 8
．

5
—

2 3
．

O

洛川 1 15 9
．

8 8 9 1 _6 8 7 8
．

2
—

9
．

1
—

12
．

1 3 0 0 2 2
．

0 2
．

2 2
．

0 N S S E 3 6
．

4
—

2 3
．

O

西 安 3 9 7
．

5 9 8 1．O 9 5 7
．

1
—

3
．

2
—

5
．

6 3 5
．

1 2 5 8 O
．

9 1
．

6 E N E N E 4 1 8
一

l6 O

汉 中 5 O 9 5 9 6 5
．

O 9 4 7
．

O O
．

1
—

1
．

4 3 2
．

3 2 6
．

0 O
．

9 1
．

7 E N E E N E 3 8
．

3
—

1O
．

0

安康 2 9 0
．

8 9 9 O
．

9 9 6 9
．

2 1
．

0
—

0 7 3 4
．

9 2 6
．

8 1
．

3 1 6 E N E E 4 1
．

3 —

9
．

7

甘肃省

敦煌 1 13 9
．

O 8 9 5
．

3 8 7 8
．

0
一

l2 6
—

16
．

3 3 4
．

1 2 1
．

1 2
．

5 1
．

9 W S W N E 4 1
．

7
—

3 O
．

5

玉 门镇 l5 2 6
．

O 8 5 1
．

1 8 3 9
．

8
—

15
．

0
—

19
．

1 3 0 7 18
．

0 4
．

6 2 3 E E 3 6
．

0 —

3 5
．

1

酒泉 14 7 7
．

2 8 5 7
．

0 8 4 5
．

5
—

14
．

3
—

18
．

4 3 O
．

4 19
．

5 2
．

1 2
．

2 S W E 3 6
．

6
—

2 9
．

8

民 勤 13 6 7
．

5 8 6 9
．

9 8 5 5
．

7
—

13
．

3
—

17
．

1 3 3
．

0 19
．

3 1
．

6 2
．

5 E E 4 1
．

1
—

2 6 9

乌鞘岭 3 0 4 5
．

1 6 9 7
．

7 7 0 5 0
—

17
．

4
—

2 O
．

5 19
．

1 12
．

4 5
．

1 4
．

6 N W N 2 8
．

1
—

3 0 ．

6

兰 州 15 l7
．

2 8 5 2
．

8 84 l_5
—

8 ．

8
—

1 1
．

4 3 1．3 2 O
．

1 O
．

3 1
．

3 E N E E 3 9
．

8
一

l9 7

榆中 18 7 4
．

4 8 l 3
．

7 8 o 6
．

2
—

1 1
．

6
—

14
．

7 2 7
．

9 18
．

7 0
．

8 2
．

2 W S W S E 3 5
．

8 —

2 7
．

2

平凉 l3 4 6
．

6 87 l_ 1 8 5 8
．

1
—

8
．

5
—

1 l _9 2 9
．

8 2 1 _ 3 1．7 2
．

2 N W E S E 3 6
．

0
—

2 4
．

3

西 峰镇 14 2 1
．

0 86 0
．

8 8 5 1 _5
—

9
．

4
—

12
．

9 2 8
．

7 2 O 6 1 9 3
．

2 N S 3 6
．

4 —

2 2
．

6

善冲 。 丽崮咐萄{殳卑月j』灯：参辫
．

4 9 N



续附录 G

．

念 ∞ ．

吣圃羽厨j耐辩H 黹蹄卑游* }昔藩＼耋合* j睾* ^N o o q 精螽v

省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 m )

大气压力(10 0 P a ) 室外于。算干球温度(℃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

室外平均风速 ( u ∥ s ) 冬季最

多风 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合作 2 9 1O
．

O 7 13
．

1 7 15
．

9
—

13
．

5
—

16 3 2 2
．

3 14
．

6 0
．

7 1．3 N N W N N W 3 0
．

4
—

2 7
．

9

岷县 2 3 15
．

O 7 6 9
．

3 7 6 7
．

9
—

9
．

9
—

12 5 2 4
．

8 17
．

5 O
．

6 1
．

3 N E S S E 3 3
．

3
—

2 4
．

3

武都 1O 7 9 1 8 9 9
．

2 8 6 5
．

6 0
．

2
—

2
．

1 3 2
．

6 2 2
．

4 1
．

1 2
．

0 S E S E 3 8
．

6
—

8
．

6

天 水 1 14 1
．

7 8 9 3
．

4 8 7 9
．

7 5
．

5
—

8
．

2 3 O 9 2 1 8 1
．

2 1
．

3 E E 3 8
．

2
一

l7 4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1 1 1 l _4 8 9 7
．

3 8 8 1
．

4
—

12
．

9
一

l7
．

1 3 1 3 2 2
．

2 1
．

4 2
．

4 N N E S 3 8
．

7
—

2 7
．

7

盐池 13 4 9
．

3 8 7 0
．

6 8 5 8
．

1
—

13
．

7
—

17
．

7 3 1
．

8 2 0
．

2 1
．

9 3 4 W N W S S E 3 7 5
—

2 8
．

5

固 原 17 5 3 O 8 2 7
．

7 8 l9
．

1
—

12
．

9
一

l7 1 2 7
．

7 19
．

O 2
．

2 2
．

8 N W S E 3 4 6
—

3 0
．

9

青海省

冷湖 2 7 7 0 0 7 2 9
．

4 7 2 5
．

8
—

16
．

7
—

18
．

9 2 6
．

7 12 2 0
．

8 2
．

9 N E N N E 3 7
．

5
—

4 1
．

7

大柴旦 3 173
．

2 6 9 O
．

1 6 9 2
．

O
—

l7
．

9
—

2 1
．

0 2 4
．

7 12
．

3 0
．

6 2
．

6 E W 4 0
．

1
—

4 6 0

刚察 3 3 O 1
．

5 6 7 7
．

6 6 8 1
．

7
—

16 9
—

2 0
．

2 l8
．

9 12
．

2 1
．

5 2
．

1 N N 4 1
．

3
—

3 7
．

1

格尔木 2 8 O 7
．

6 7 2 3 O 7 2 3
．

0
一

l2
．

5
—

15
．

6 2 7
．

0 l3
．

5 1 4 2
．

8 N W W 3 4
．

7
—

3 2
．

O

都兰 3 l9 1 1 6 8 9
．

0 6 9 O
．

6
—

14
．

5
—

16
．

8 2 4 6 12
．

7 1
．

1 2
．

8 N N E N W 4 2
．

7
—

3 4 3

西 宁 2 2 9 5 2 7 7 3
．

4 7 7 O
．

6
—

1 1
．

4
—

13
．

0 2 6
．

4 16
．

6 0
．

9 1
．

8 S S 4 1 6
—

3 3
．

8

民 和 18 13
．

9 8 19
．

6 8 1 3 6
—

10
．

1
—

13 O 2 8
．

8 19
．

4 1
．

1 1
．

4 E E S E 3 7 2
—

2 2
．

2

兴海 3 3 2 3
．

2 6 7 8
．

7 6 8 2
．

1
一

l5
．

6
—

18 5 2 1
．

3 13
．

3 2
．

1 1
．

8 N W S E 3 0 2
—

3 1．5

托 托河 4 5 3 3
．

1 5 8 4
．

O 5 8 7
．

5
—

2 3
．

3
—

3 1
．

6 16
．

4 8
．

4 1
．

6 3
．

1 W N E 2 4
．

7
—

4 5
．

2

曲麻莱 4 17 5
．

O 6 O 7
．

5 6 12
．

5
一

l9
．

5
—

2 2
．

9 17
．

5 lO
．

0 O 8 9
．

9 N W E N E 2 4
．

2
—

3 4
．

4

玉 树 3 6 8 1
．

2 6 4 8
．

4 6 5 1
．

4
一

l 1
．

7
—

15
．

5 2 1
．

9 l3
．

2 O 6 0
．

8 S S W E N E 2 8
．

5
—

2 7
．

6

玛 多 4 2 7 2
．

3 6 0 3
．

1 6 0 9
．

2
—

2 3
．

0
—

2 8
．

6 l5
．

9 8
．

9 1
．

1 3
．

1 N W N E 2 2
．

4
—

4 8
．

1

达 日 3 9 6 7 5 6 2 6
．

0 6 2 9
．

5
—

17
．

9
—

2 0
．

8 17
．

4 1 1
．

O 1
．

2 1
．

8 S N E 2 3
．

3
—

3 4
．

O

囊谦 3 6 4 3 7 6 5 1
．

3 6 5 2 4
—

10
．

6
一

】3
．

9 2 2
．

5 13
．

4 l _ 3 1
．

3 W S E 2 8
．

7
—

2 5
．



续附录 G

省 份及 台站 海 拔 高度

(m )

大气压力(10 O P a ) 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室外平均风速 ( rn／s ) 冬季最

多风 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阿勒泰 7 3 5
．

3 9 4 4
．

9 9 2 2
．

8
—

2 4
．

3
—

2 9 3 3 O
．

8 19 9 0
．

8 2
．

9 N E N N E 3 7
．

5
—

4 1
．

7

富蕴 8 0 7
．

5 9 3 6
．

9 9 15
．

3
—

2 8
．

8
—

3 3
．

9 3 2
．

6 1 8
．

2 O
．

6 2
．

6 E W 4 O
．

1
—

4 6
．

0

塔城 5 34
．

9 9 6 7
．

O 9 4 4
．

6
—

1 8 9
—

2 4
．

3 3 3 5 2 0
．

4 1
．

5 2
．

1 N N 4 1 3
—

3 7
．

1

和布克赛尔 12 9 1．6 8 7 7
．

O 8 6 5
．

7
—

1 8
．

6
—

2 2
．

8 2 8
．

6 16
．

4 1
．

4 2
．

8 N W W 3 4
．

7
—

3 2
．

0

克拉玛依 4 4 9
．

5 9 8 3
．

8 9 5 5
．

7
—

2 1
．

9
—

2 6
．

1 3 6
．

4 19
．

8 1
．

1 2
．

8 N N E N W 4 2
．

7
—

34
．

3

精河 3 2 O
．

1 9 9 9
．

3 9 6 8
．

6
—

2 1
．

9
—

2 5 3 3 4
．

8 2 2
．

5 0
．

9 l _ 8 S S 4 1
．

6
—

3 3
．

8

乌苏 4 7 8
．

7 9 7 8
．

4 9 5 1
．

3
—

2 1
．

3
—

2 5
．

3 3 5 2 1
．

4 1
．

O 2
．

9 W S W 4 1
．

8
—

3 3
．

7

伊宁 6 6 2 5 9 5 0
．

6 9 3 2
．

5
—

16
．

4
—

2 0
．

8 3 2
．

9 2 1
．

3 1
．

0 1
．

7 E E 3 9
．

2
—

3 6
．

0

乌鲁木齐 9 3 5
．

O 9 3 3
．

3 9 3 2
．

1
—

19
．

5
—

2 3
．

4 3 3
．

4 18
．

3 1
．

4 3
．

1 S S 4 2
．

1
—

3 2
．

8

焉 耆 l0 5 5
．

3 9 0 5
．

2 8 8 9 2
—

15
．

9
—

19 6 3 2
．

0 2 1
．

3 0 5 1
．

5 E S E N W 3 8 8
—

3 0
．

7

吐 鲁番 3 4
．

5 10 3 6 O 9 9 6
．

0
—

12
．

5
—

16
．

8 4 O
．

3 2 4
．

2 O
．

5 1 3 E W 4 7
．

7
—

2 5
．

2

阿 克苏 1 10 3
．

8 9 O 1
．

2 8 8 2
．

6
—

12 3
—

15
．

7 3 2 6 2 1
．

6 1
．

5 1
．

8 N N W W N W 3 9
．

6
—

2 5
．

2

库车 1O 8 1
．

9 9 O 3
．

O 8 8 5
．

2
一

l 1
．

2
—

15
．

7 3 3
．

8 2 O
．

2 1
．

1 2
．

4 N N 4 0
．

8
—

2 3
．

4

喀什 12 8 9
．

4 9 8 O
．

O 8 6 4 8
—

10
．

4
一

l4 3 3 3
．

8 2 1 1 0
．

7 2
．

1 N W S S E 3 9
．

9
—

2 3
．

6

巴 楚 1 1 16
．

5 8 9 8 5 8 7 9
．

9
—

9 9
一

l2
．

8 3 5 5 2 1．4 0
．

3 2 O N E N E 4 2
．

6
—

2 2
．

5

铁干里克 8 4 6
．

O 9 3 O
．

4 9 O 7
．

8
—

12
．

3
—

15
．

1 3 6
．

2 2 3
．

8 1
．

6 2
．

3 W E 4 2
．

2
—

2 3
．

8

若羌 8 8 7
．

7 9 2 5
．

3 9 O 3
．

2
一

l 】
．

4
—

15
．

0 3 7
．

1 2 2 O 1 7 3
．

0 S W N E 4 3
．

1
—

2 3 3

莎车 12 3 1
．

2 8 8 5
．

9 8 6 8
．

7
—

9
．

8
—

13
．

1 3 4
．

1 2 2 6 0
．

8 l 4 W N W N 3 9
．

6
—

2 2
．

1

和 田 13 7 5 ．

O 8 7 0 1 8 5 4
．

2
—

8 6
—

12
．

6 3 4 ：5 2 1
．

4 1
．

1 2 O W S W S W 4 1
．

1
—

2 1
．

0

民 丰 14 0 9
．

5 8 6 6 0 8 5 1
．

2
—

9 8
—

13
．

6 3 5 1 2 0
．

4 O
．

9 1
．

9 N E N E 4 1
．

8
—

2 4
．

7

哈密 7 3 7 2 9 4 4
．

1 9 19
．

3
—

16 0
—

19
．

1 3 5 8 2 2
．

3 1
．

8 1．8 N E E S E 4 3
．

2
—

2 8 9

上 海市 5
．

5 IO 2 6
．

5 10 O 5
．

7 1
．

2
—

1
．

2 3 4
．

6 2 8 2 3
．

3 3
．

4 N S 3 9 6
—

7
．

7

墨汕 0 丽酥咐崮i殳卑异j』灯娜撵
．

念 屺



续附录 G

．

Ⅵo D ．

吣圃册月|耐鹭H jl呈{殳卑j支汁}昔藩＼耋合zKj荸zK ^N 8 q 擒蟊v

省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m )

大气压力 ( 10 0 P a ) 室外_；_。算干球温度(℃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

室外平均风速 ( rn／s ) 冬季最

多风 向

夏季最

多风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山东省

惠民 1 1
．

7 1O 2 7
．

8 l0 0 1
．

9
—

7
．

4
—

10
．

1 3 4
．

1 2 7
．

3 2
．

6 2
．

7 N N E S W 4 0 8
—

2 1
．

4

龙 口 4 8 1O 2 9 ．

1 lO O 3
．

6
—

5
．

8
—

7 9 3 2
．

0 2 6
．

7 3
．

4 3
．

4 N S 3 8
．

3
—

2 1
．

3

荣成 4 7
．

7 lO 2 2
．

7 1o o 2
．

3
—

4
．

8
—

7
．

1 2 7
．

3 2 5
．

4 7
．

1 4 1 N N W N N W 3 2
．

0
—

15
．

7

朝阳 3 7
．

8 10 2 4
．

6 9 9 7
．

7
—

6
．

2
—

8
．

9 3 4
．

6 2 7
．

6 2
．

8 2
．

7 N S 4 0
．

5
—

2 2
．

7

济南 17 0
．

3 l0 1 8
．

5 9 9 7
．

3
—

5
．

2
—

7
．

7 3 4
．

8 2 7
．

O 2
．

7 2
．

8 E N E S S W 4 2
．

0
—

14
．

9

潍 坊 2 2
．

2 10 2 4
．

7 1O O 2
．

1
—

6
．

7
—

9
．

1 3 4
．

2 2 7
．

1 3
．

6 3
．

5 N N W S E 4 0
．

7
—

17
．

9

充州 5 1
．

7 1O 2 3
．

2 9 9 7
．

4
—

5
．

2
—

7
．

4 3 4
．

1 2 7
．

5 2
．

0 2
．

7 N N W S 4 1 _ 1
一

l9
．

3

莒县 10 7
．

4 1O 16
．

2 9 9 0
．

8
—

6 5
—

8
．

8 3 2
．

7 2 7
．

3 2 3 2
．

5 N N E S E 4 0
．

6
—

2 0
．

1

江 苏省

徐州 4 1
．

2 10 2 5
．

1 9 9 8
．

5
—

3 4
—

5
．

6 3 4
．

4 2 7
．

6 2 l 2
．

2 E N E S S E 4 O
．

6
一

l5 8

赣榆 3
．

3 1O 2 8
．

8 10 0 2 7
—

4
．

0
—

6 3 3 2
．

7 2 7 8 2
．

6 2
．

6 N S S W 3 9 5
一

l3
．

8

淮阴(清江) l4
．

4 10 2 7
．

4 l0 O 1
．

5
—

3
．

1
—

5
．

2 3 3
．

3 2 8
．

1 2
．

2 2
．

6 N N E S E 3 8
．

2
—

14
．

2

南京 7 1 1O 2 7
．

9 l0 0 2
．

5
一

1
．

6
—

4
．

0 3 4
．

8 2 8
．

1 2
．

7 2 4 N N E S S E 4 0
．

0
—

13
．

1

东台 4
．

3 1O 2 8 8 lOH0 3
．

6
一

1
．

9
—

4
．

0 3 4
．

O 2 8
．

2 2
．

6 2 7 N S 3 8 8
—

1 1
．

1

吕 四 5
．

5 l0 2 7
．

5 1O 0 4
．

O
一

0
．

8
—

2
．

5 3 3 3 2 8
．

O 4
．

0 4
．

0 W N W S S E 3 8
．

7
—

8
．

6

浙江省

杭州 4 1
．

7 lO 2 1
．

8 9 9 9
．

8 O
．

1
—

2
．

2 3 5
．

7 2 7
．

9 2
．

6 2
．

7 N N W S S W 4 0
．

3
—

8
．

6

舟山 3 5
．

7 10 2 1
．

4 1o o 2
．

1 1
．

7
一

O
．

4 3 2
．

4 2 7
．

6 3
．

9 3
．

2 N N W S E 3 8
．

6
—

5
．

5

衢 州 8 2
．

4 1O 17
．

5 9 9 6
．

6 1
．

1
—

0
．

9 3 5
．

9 2 7
．

8 3
．

3 2
．

5 N N E W S W 4 0
．

9
一

lO
．

O

温 州 2 8
．

3 1O 2 5
．

4 1O 0 4
．

5 3
．

5 1
．

5 3 4
．

1 2 8 4 2
．

2 1．9 N W E S E 3 9
．

6
—

3
．

9

洪家 4
．

6 1O 2 4
．

1 l0 O 5
．

9 2
．

0 O 3 3
．

3 2 8
．

6 3
．

7 2
．

7 N W S S W 4 0
．

3
—

7
．

1

安徽



续附录 G

罨 柳 。 丽酾咐崮晒卑异j』船娜辫
．

呈̈
．

省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m )

大气 压力 ( 1o 0 P a ) 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

室 外平均风速(rT1／s ) 冬季最

多风 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毫州 l 15
．

5 lO 2 5
．

O 9 9 7
．

5
—

3
．

4
—

5
．

4 3 5
．

1 2 7
．

9 1
．

7 1
．

8 W W 4 0
．

1
—

8
．

5

寿县 1 l6
．

5 10 2 5
．

2 lO 0 O
．

5
—

2 6
—

5
．

5 3 4
．

2 2 8
．

7 2
．

5 2
．

6 N S 4 O
．

9
—

8
．

O

蚌埠 18
．

7 10 2 5
．

9 1O 0 o
．

6
—

2
．

4
—

4
．

6 3 5
．

4 2 8
．

0 2
．

2 2
．

5 E N E S S W 4 1
．

O
一

6
．

0

霍山 6 8 1 1O 19
．

5 9 9 5
．

3
一

1
．

6
—

4
．

0 3 5
．

6 2 8
．

1 2
．

1 1
．

7 N S S W 4 O
．

O
一

3
．

8

桐城 8 5
．

4 l0 l7 9 9 9 4
．

2
一

O
．

4
—

2
．

9 3 6
．

5 2 9
．

0 1 9 1 7 N N E S W 4 0
．

8
—

9 6

合肥 2 6
．

8 1O 2 3
．

6 9 9 9
．

1
一

1
．

4
—

4
．

O 3 5
．

】 2 8
．

1 3
．

4 2 3 N S 4 O
．

1
—

9 7

安庆 l9
．

8 l0 2 3
．

6 10 0 1
．

3
一

O
．

1
—

2
．

6 3 5 3 2 8
．

1 1
．

5 1
．

9 N E S W 4 1
．

0
—

9
．

5

黄山 14 2
．

7 1O 0 8
．

5 9 8 8 6 O
．

3
—

2 1 3 5 6 2 7
．

4 1
．

7 3
．

8 N N W S 4 O 4
一

l0
．

9

江 西省

宜春 13 1．3 10 o 9
．

8 9 8 9
．

7 1
．

2
—

0
．

6 3 5
．

4 2 7 4 1
．

7 1
．

8 W W 4 0 1
—

8
．

5

吉安 7 1
．

2 10 l5
．

8 9 9 6
．

1 1
．

9
一

O
．

4 3 5
．

9 2 7
．

7 2
．

5 2 6 N S 4 0
．

9
—

8
．

0

遂 川 l2 6
．

1 1o o 9 8 9 9 0
．

5 2
．

3 O
．

1 3 6
．

1 2 7 6 2 2 2
．

5 E N E S S W 4 1
．

0
—

6 0

赣州 13 7
．

5 1OHD9
．

O 9 9 1
．

9 3
．

0 0
．

6 3 5
．

5 2 7
．

1 2 l 1
．

7 N S S W 4 O
．

0
—

3
．

8

景德镇 6 1 5 lO l8
．

6 9 9 8 5 1
．

2
—

1 2 3 6
．

O 2 7
．

8 1
．

9 1
．

7 N N E S W 4 0
．

8
—

9
．

6

南昌 4 6
．

9 lO 19
．

8 9 9 8
．

7 O
．

8
—

1 3 3 5
．

6 2 8
．

3 3
．

4 2
．

3 N S 4 O
．

1
—

9
．

7

玉 山 l 16
．

3 10 l2
．

O 9 9 2 4 1
．

4
—

0
．

9 3 6
．

1 2 7 4 1 5 1 ．

9 N E S W 4 1
．

0
—

9
．

5

南城 8O
．

8 1O l5
．

3 9 9 5 2 1
．

4
—

0
．

9 3 5
．

3 2 7 8 l 7 3 ．

8 N N W S 4 O
．

4
—

10
．

9

福建省

建瓯 15 4
．

9 】o 0 5
．

5 9 8 8 2 3
．

5 1
．

2 3 6
．

1 2 7 4 0 9 1 ．

6 N W W 4 1
．

7
—

7 2

南平 12 5
．

6 l【x】8
．

7 9 9 1
．

7 4
．

6 2
．

3 3 6
．

2 2 7 2 1
．

2 1
．

1 N E S E 4 1
．

8
—

5
．

1

福州 8 4 0 lO l2
．

9 9 9 7
．

4 6
．

5 4
．

6 3 6 0 2 8
．

1 2 2 3
．

4 N W S E 4 1
．

7
—

1
．

7

上 杭 19 8
．

O 9 9 9
．

0 9 8 4
．

5 5
．

2 2
．

5 3 4 7 2 6
．

8 3
．

3 1
．

7 N W S E 3 9
．

7
—

5
．

0

永安 2 O 6 O 9 9 9
．

0 9 8 3
．

3 4
．

5 2
．

3 3 5 9 2 6
．

8 l _ 1 2
．

0 N N W S W 4 O 1
—



续附录 G

．

忌̈ ．

吣圃羽月jj耋酱H 黼_c殳卑j支* 磷藩＼坌合zkj鼍}zK ^N 8 田柑露v

省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f m 1

大 气压力(1OHO P a ) 室外 计算干球温度 (℃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室外平均风速 ( rn／s ) 冬季最

多风 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崇武 2 1
．

8 lO 19
．

7 1O 0 2
．

6 8
．

1 6
．

3 3 1 l 2 7
．

2 7
．

9 4
．

9 N N E N E 3 6
．

7
—

0
．

3

厦 门 1 3 9
．

4 10 O 4
．

5 9 9 6
．

7 8
．

5 6
．

8 3 3
．

6 2 7
．

6 4
．

2 2
．

5 E S E 3 8
．

5 1
．

5

河 南省

安阳 6 2
．

9 10 2 0
．

8 9 9 4
．

9
—

4
．

7
—

7
．

1 3 4
．

8 2 7
．

4 2 0 2
．

4 N S 4 1
．

8
—

17
．

3

卢氏 5 6 8
．

8 9 5 9
．

3 9 3 8 5
—

4
．

3
—

6
．

5 3 3
．

9 2 5
．

9 1 3 l _ 3 E N E N E 4 0 6
—

18
．

8

郑州 1 10
．

4 1O l5
．

5 9 8 9
．

1
—

3
．

8
—

5 7 3 5
．

0 2 7 5 2
．

4 2
．

2 N E N E 4 2
．

3
—

17
．

9

南阳 l2 9
．

2 1O l 3 9 9 8 7
．

8
—

1
．

8
—

4 1 3 4
．

4 2 7
．

9 2 4 2
．

4 N E N E 4 1
．

4
—

17
．

5

驻马店 8 2
．

7 lO 】9 5 9 9 2
．

9
—

2
．

7
—

5 3 3 5 O 2 8
．

0 2
．

1 2 6 N N W N W 4 1
．

2
—

18
．

1

信阳 1 l4
．

5 1O 17
．

1 9 9 1
．

4
—

2
．

O
一

4
．

5 3 4
．

5 2 7
．

7 2
．

5 3
．

2 N N 4 O
．

0
一

l6 6

商丘 5 O
．

1 lO 2 3
．

7 9 9 6
．

6
—

3 9
—

6
．

0 3 4
．

7 2 8
．

1 2
．

O 2
．

4 N N W S S E 4 1
．

3
一

l5
．

4

湖北省

陨西 2 4 9
．

1 9 9 8
．

0 9 7 5
．

2
—

0 1
—

1
．

4 3 6
．

O 2 8 7 O
．

8 1
．

0 S S 4 l _7
一

l5
．

6

老 河 口 9 O
．

O 10 16
．

1 9 9 1
．

4
—

0 9
—

2
．

9 3 5
．

O 2 8
．

1 1
．

4 1
．

5 N E E S E 4 O
．

7
—

17
．

2

钟祥 6 5
．

8 1O 19
．

8 9 9 5 1
—

0 3
—

2
．

1 3 4
．

6 2 8 3 3
．

7 3
．

6 N N W S S E 3 8
．

6
—

15
．

3

麻城 5 9
．

3 10 2 1
．

6 9 9 6
．

7
一

O
．

2
—

2 3 3 5
．

5 2 8
．

1 2 1 2
．

4 N S 4 O
．

2
—

15
．

3

鄂州 4 5 7
．

1 9 7 1
．

3 9 5 3
．

9 2
．

3 O
．

7 3 4
．

3 2 6 4 0
．

8 1
．

O S S 4 1
．

7
—

15
．

6

宜 昌 l3 3
．

1 lO l 1
．

3 9 8 8
．

3 1
．

1
一

O
．

8 3 5
．

6 2 7 8 1
．

4 1
．

5 N E E S E 4 0
．

7
—

17
．

2

武 汉 2 3
．

1 1O 2 4
．

5 9 9 9
．

7 0
．

1
—

2 4 3 5 3 2 8
．

4 3
．

7 3
．

6 N N W S S E 3 8
．

6
—

15
．

3

湖南省

石门 l 16
．

9 10 12
．

6 9 8 9
．

2 O
．

9
一

1
．

5 3 5 4 2 7
．

8 2
．

2 2
．

7 E N E S W 4 0
．

9
一

l3
．

0

南县 3 6
．

0 l0 2 2
．

6 9 9 8
．

3 O
．

3
—

1
．

8 3 4
．

5 2 8
．

7 2
．

5 2
．

4 N N E S 3 9
．

5
—

13
．

1

吉首 2 0 8
．

4 10 o 1
．

2 9 7 9
．

7 1
．

4
—

0
．

4 3 4
．

8 2 7
．

2 O
．

8 1
．

2 N N E N E 4 0
．

2
—

7
．

5

常德 3 5
．

O 10 2 3
．

2 9 9 8
．

8 O
．

7
—

1
．

3 3 5
．

5 2 8
．

6 1
．

9 2
．

2 N N E S 4 O
．

1
一

l3
．



续附录 G

省 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m )

大气压力 ( 10 0 P a ) 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qC )

室 外平均风速( n ∥ s ) 冬季最

多风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长沙 6 8
．

O 1O l8
．

3 9 9 5
．

6 O
．

9
—

0
．

8 3 6
．

5 2 9 0 2 ．

4 2 4 N N W S 4 O
．

6
—

10
．

3

芷 江 2 7 2 2 9 9 2
．

1 9 7 3
．

O O
．

8
一

O
．

9 3 4
．

0 2 7
．

O 2
．

1 1
．

6 N E N E 3 9
．

1
一

l 1
．

5

株洲 7 4
．

6 lO l7
．

6 9 9 5
．

0 1
．

3
—

0
．

4 3 5
．

9 2 8
．

O 2
．

O 2
．

6 N N W S 4 0
．

3
—

1 1
．

5

武冈 3 4 1
．

0 9 8 4
．

2 9 6 6
．

1 0
．

7
—

1 _4 3 4 2 2 6
．

5 1 ．

6 2
．

0 N N E W S W 3 8
．

7
—

8
．

4

永州 17 2
．

6 lo o 4
．

3 9 8 6
．

2 1
．

2
—

0
．

9 3 4
．

9 2 7
．

O 3 5 3 ．

3 N N E S 3 9
．

7
—

7
．

O

常宁 1 16
．

6 l0 l2
．

O 9 9 1
．

8 1
．

7
一

O
．

6 36
．

5 2 7
．

8 l 8 2 ．

8 N S 4 【】_8
—

7
．

4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 16 4
．

4 1o 0 3
．

2 9 8 6
．

1 3 3 1 1 3 4
．

2 2 7
．

3 3 ．

7 1．8 N N E N N E 3 9
．

5
—

3
．

6

河 池 2 1 1
．

0 9 9 6
．

4 9 7 9 8 6
．

5 4
．

3 3 4
．

6 2 7 2 l 2 l _2 E E 3 9
．

4 0

都安 17 0
．

8 1o 0 O
．

3 9 8 4
．

2 7 3 5
．

1 3 4
．

3 2 7 6 2 ．

5 2 O N N W S S E 3 9
．

6 0
．

5

百 色 17 3
．

5 10 o 0 5 9 8 3
．

9 9
．

1 7
．

2 3 6
．

O 2 7
．

8 1 0— 1
．

8 S S E S E 4 2
．

2 O
．

1

桂平 4 2
．

5 10 15 9 10 o 0 0 7
．

3 5
．

2 3 4
．

4 2 7 8 0 ．

9 1
．

6 N S S W 3 9
．

4 O
．

6

梧州 l l4
．

8 10H07
．

2 9 9 2
．

1 6
．

1 3
．

8 3 4
．

8 2 7
．

9 1 ．

5 0 9 N N E S E 3 9
．

7
—

1 5

龙州 12 8
．

8 1O o 4
．

9 9 8 9
．

5 9
．

3 7
．

5 3 5
．

0 2 8
．

1 1 ．

1 1
．

1 E S W 4 1
．

6
—

0
．

2

南宁 12 1
．

6 10 l2 1 9 9 6
．

7 7
．

7 5
．

8 3 4
．

4 2 7
．

9 1
．

3 1
．

5 E S S E 3 9
．

O
一

1
．

9

灵 山 6 6
．

6 10 12 4 9 9 6
．

9 6
．

8 4
．

6 3 3
．

9 2 7
．

8 2
．

3 2
．

0 N S 3 8
．

8
一

1
．

2

钦州 4
．

5 lO l9
．

6 10 O 3
．

6 8
．

1 6
．

1 3 3
．

6 2 8
．

3 3 ．

O 2
．

4 N S S W 3 7
．

5 1
．

2

广东省

南雄 13 3 8 1O O 7
．

5 9 9 1
．

O 4
．

1 1
．

7 3 5 0 2 7
．

2 2 ．

3 2
．

0 E N E W S W 4 O
．

4
—

4
．

1

韶关 6 1
．

0 1O 16
．

0 9 9 8
．

4 5
．

1 2
．

9 3 5
．

3 2 7
．

4 1 ．

5 2
．

3 N W S 4 O
．

4
—

4
．

3

广州 4 1
．

O 10 2 O
．

7 1OH02
．

9 8
．

2 5
．

3 3 4
．

2 2 7
．

8 2
．

4 1
．

5 N S E 3 8
．

1 O

河 源 4 O
．

6 1O 17
．

5 1O O 1
．

6 7
．

1 4
．

4 3 4
．

5 2 7
．

5 1 ．

9 1
．

2 N S 3 9
．

0
一

O
．

7

增城 3 8
．

9 10 2 0
．

1 1O 0 4
．

6 8
．

4 5
．

6 3 4
．

0 2 7
．

9 3
．

4 2
．

1 N N E S S W 3 8 2
—

1
．

1

墨汕 0 丽崮岈萄{殳卑月j』灿娜辨
．

Ⅵ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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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畏 ．

吣圃册皿耐鹭H 神 {殳卑j支* }昔藩＼坌合zk扫IzK ^ ö o 田柑露v

省份及台站 海拔高度(
m )

大气压力 (1OH0 P a ) 室外哥。算干球温度(℃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

室外平均风速(rn／s ) 冬季最

多风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C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汕头 2
．

9 lO 2O
．

4 10 O 7
．

4 9
．

6 7
．

3 3 3
．

4 2 7
．

7 2
．

8 2
．

7 E N E W S W 3 8
．

6 O
．

3

汕尾 l7
．

3 l0 19
．

6 10 O 6
．

4 10
．

6 7
．

5 3 2
．

3 2 7
．

8 3
．

1 2
．

8 N N E S W 3 8
．

5 2
．

1

阳江 2 3
．

3 1O 17
．

3 1O 0 3
．

7 9 6 7
．

1 3 3
．

0 2 7
．

8 3
．

3 2
．

5

r

N E S 3 7 ．

5 2
．

2

电白 l 1
．

8 lO l8
．

0 1OHD3
．

4 1U _6 8
．

1 3 3
．

2 2 8
．

2 2
．

5 3 O E S S E 3 7
．

7 2
．

O

海南省

海 口 l3
．

9 l0 17
．

7 1O 0 3
．

4 l2
．

9 1O
．

5 3 5
．

1 2 8
．

1 2
．

6 2
．

6 N E S S E 3 9
．

6 4
．

9

东方 8
．

4 10 17
．

9 lO。h4
．

0 l4
．

1 1 1
．

7 3 3
．

2 2 8
．

O 4
．

7 5
．

9 N E S 3 6
．

5 5
．

8

琼海 2 4
．

0 10 16
．

5 1O 0 2
．

4 13
．

4 1 l 1 3 4
．

8 2 8
．

4 3
．

O 3
．

3 N W S 3 8
．

9 5
．

3

重 庆市

沙坪坝 2 5 9
．

1 9 9 3
．

6 9 7 3
．

1 5
．

1 3 5 3 6
．

3 2 7
．

3 O
．

8 2
．

1 N N W 4 1
．

9
—

1
．

7

酉阳 6 6 4
．

1 9 4 5
．

7 9 3 O
．

9 O
．

2
—

1
．

8 3 2
．

2 2 5
．

0 O
，

9 0
．

9 N S E 3 7
．

5
—

7
．

O

四 川省

甘孜 3 3 9 3
．

5 6 7 1．0 6 7 3
．

6
—

9
．

O
一

13
．

3 2 2
．

9 14
．

5 1
．

0 1
．

9 N E S E 3 O
．

5
—

2 6
．

5

乌尔康 2 6 6 4
．

4 7 3 6
．

0 7 34
．

2
—

3
，

9
—

5
．

9 2 7
．

3 17
．

3 1
．

O 1
．

2 W N W W N W 34
．

6
—

16
．

6

红 原 3 4 9 1
．

6 6 6 0
．

6 6 6 6
．

4
—

14
．

6
—

18
．

8 2 0
．

0 13
．

2 1
．

7 2
．

2 S W N 2 6
．

O
一

3 6
．

O

松潘 2 8 5 O
．

7 7 2 O
．

0 7 2 1．0
—

7
．

2
—

9
．

3 2 4
．

2 15
．

4 1
．

3 1．2 N N E S S W 3 0
．

0
—

2 0
．

7

绵阳 5 2 2
．

7 9 6 8
．

8 9 5 0
．

6 2
．

6 O
．

8 3 2
．

8 2 6
．

3 O
．

8 1
．

3 E N E W N W 3 8
．

8
—

7
．

3

理 塘 3 9 4 8
．

9 6 2 7
．

9 6 3 1
．

1
—

9
．

7
一

l3 3 18
．

6 l 1
．

4 1
．

O 1
．

5 S S E 2 4
．

4
—

3 0
．

6

成都 5 O 6
．

1 9 6 5
．

1 9 4 7
．

7 2
．

8 1 2 3 1
．

9 2 6
．

4 1
．

0 I
．

4 N N E N N W 3 7
．

3
—

5
．

9

乐山 4 2 4
．

2 9 7 3
。

3 9 5 6
．

5 4
．

1 2
，

3 3 2
．

9 2 6
．

6 O
．

8 1
．

4 N W 3 7
．

5
—

2
．

9

九龙(岳池) 2 9 8 7
．

3 7 l2
．

3 7 13
．

5
—

1
．

4
—

2
．

9 2 4
．

9 l5
．

4 2
．

7 2
．

6 W N W S S E 3 l 7
—

15
．

6

宜宾 3 4 O
．

8 9 8 3
．

1 9 6 5
．

4 4
．

7 3
．

1 3 3
．

8 2 7
．

4 O
．

5 1
．

0 N E N W 3 9
．

5
—

1
．

7

西昌 15 9 O
．

9 8 4 O
．

7 8 3 4
．

2 5
．

O 2
．

2 3 O
．

6 2 1
．

8 】_4 2
．

2 N N W S 3 6 6
—

3
．



续附录 G

省 份 及 台站 海 拔 高度

(m )

大气压力 (1【x 】P a ) 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室外平均风速 ( rn／s ) 冬季最

多风向

夏季最

多风 向

极端温度 (cc )

冬季 夏季 供暖 冬季空调 夏季空调 冬季 夏季 最高 最低

会理 17 8 7 3 8 2 2
．

7 8 l5
．

7 4
．

7 2 7 2 8
．

0 2 0
．

9 1．2 1
．

2 S S 3 4
．

O
一

5
．

8

万 源 6 7 4 O 9 4 4
．

O 9 3 0
．

6 0
．

9
一

O 5 3 3
．

3 2 4
．

9 2
．

2 2
．

1 N N W N N W 3 9
．

2
—

9
．

4

南充 3 0 9
．

7 9 8 9 O 9 6 9 1 3
．

8 2
．

3 3 5
．

3 2 4 9 O
．

8 l _ 3 N N E N 4 1．2
—

3
．

4

泸州 3 3 4
．

8 9 8 3
．

5 9 6 5 7 4
．

7 2
．

7 3 4
．

6 2 7
．

2 1 1 1
．

6 N W E 3 9
．

8
—

1 _9

贵州省 。

威宁 2 2 3 7
．

5 7 7 6
．

6 7 7 6
．

3
—

4
．

O
一

6
．

4 2 4
．

6 18 2 3
．

1 2
．

6 N N E S S E 3 1
．

5
—

15
．

3

桐梓 9 7 2
．

O 9 O 9
．

2 8 9 8
．

6 O
．

4
—

1
．

7 3 1
．

3 2 4
．

O 1
．

7 2
．

1 E S S E 3 6
．

6
—

6
．

9

毕节 15 10
．

6 8 5 O
．

3 8 4 3
．

4
一

1
．

6
—

3
．

3 2 9
．

2 2 1
．

9 O
．

4 1 3 S E S E 3 6
．

2
—

1O 9

遵义 8 4 3
．

9 9 2 3
．

2 9 10
．

9 O
．

4
—

1
．

6 3 1 8 2 4
．

3 1 0 l _ 3 E S 3 7
．

4
—

7
．

1

贵阳 l2 2 3
．

8 8 9 6
．

6 8 8 8
．

2
—

0
．

2
—

2
．

5 3 0
．

1 2 3
．

O 2
．

3 2
．

1 N E S 3 5
．

1
—

7 3

三 穗 6 2 6 9 9 5 1
．

2 9 3 6
．

2
—

0 8
—

2
．

7 3 2
．

0 2 5
．

4 1 6 1
．

5 N S S E 3 6
．

7
—

13
。

l

兴义 l3 7 8
．

5 8 6 4
．

6 8 57
．

8 O
．

7
—

1
．

0 2 8
．

7 2 2 2 1
．

6 2
．

3 N E S 3 5
．

5
—

6
．

2

云 南省

德钦 3 3 19
．

O 6 6 O
．

O 6 8 1 9
—

5
．

0
—

6
．

4 19
．

4 13
．

5 2
．

5 1
．

1 S S W S S W 2 6
．

9
一

l3
．

3

丽 江 2 3 9 2
．

4 7 6 3
．

5

：

7 5 9 9 3 ．

3 1
．

4 2 5
．

5 18
．

1 4
．

0 4 O W S W W 3 2
．

3
—

1O
．

3

腾 冲 16 5 4
．

6 8 36
．

6 8 3 1
．

4 6
．

5 5
．

5 2 6 3 2 0
．

5 1 5 1．3 S S W S S W 3 O
．

1
—

3 8

楚雄 1 8 2 4
．

1 8 2 4
．

7 8 17
．

9 5
．

8 3 5 2 7
．

9 2 0
．

0 1
．

0 1
．

4 S W S W 3 3
．

0
—

4
．

8

昆 明 18 9 2
．

4 8 13
．

5 8 O 7
．

3 3
．

9 1
．

1 2 6
．

3 l9
．

9 2
．

0 1
．

8 S W S W 3 0
．

4
—

7
．

8

临沧 15 0 2
．

4 8 5 1
．

8 8 4 5
．

7 9
．

2 7
．

8 2 8
．

5 2 1
．

3 1
．

1 1
．

4 S N W 3 4 1
一

1．3

澜沧 10 5 4
．

8 8 9 9
．

O 8 9 1．1 1 1
．

1 9
．

1 3 1．8 2 3
．

1 0
．

8 1
．

1 E S E W N W 3 6
．

8
—

1
．

4

思 茅 l3 O 2
．

1 8 7 1
．

6 8 6 6
．

0 9
．

9 7
．

3 2 9
．

6 2 2
．

1 1 O 0
．

9 S W S S W 3 5
．

7
—

2
．

5

元 江 4 0 o
．

9 9 7 2
．

O 9 5 6
．

6 13 1 l0
．

5 3 6
．

7 2 6
．

6 1
．

8 3
．

0 E S E E S E 4 2
．

2
一

O
．

1

勐腊 6 3 1
．

9 9 4 5
．

2 9 3 4 9 12
．

6 9
．

6 3 3
．

0 2 5
．

4 O
．

5 0
．

9 N E S 3 8 4 O
．

5

墨汕 。 丽酥咐崮{殳茸珀』她娜辫
．

h ＆



续附录 G

省 份 及 台站

海拔高度 I 大气压力(10 0 P a ) I 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m ) I 冬季 』 夏季 l 供暖 『冬季空调 i夏季空凋

夏季空调室外计

算湿球温度(℃ )

室外平均风速(rn／s )

冬季 『 夏季

冬季最

多风向

夏季最

多风向

极端温度(℃ )

最高 I 最低

西藏 自治区

拉萨 13
．

5 1
．

9 l 2
．

2 E I E l 2 9
．

9 『
一

16
．

5

昌都 l 3 3 O 6
．

O 6 8 1
．

1 I 6 8O
．

0 15

．

1 l O 7 1
．

5 l S S w l w N w 『 3 3 4 l
一

2 0
．

7

林芝 I 2 9 9 1
．

8 I 7 OH6
．

5 I 7 【)7
．

o l
—

l _ 8 I
一

3
．

4 I 2 2
．

9 I 15
．

6 I 1．7 i l
．

4 I E N E I E N E J 3 o
．

3 I
—

I3
．

7

本附录摘 自陆耀庆主编的《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第二 版)2 0HO 8
。

表中统计数据的年份统 一

为 l9 7 l
一

20 o 3 年
，

统计方法符合《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 B 5o o l9
—

2 0 O 3 的要求
。

●

0
0

Q
A

吣圃邪月jj耋鹭H 莉路卑j支* }昔藩＼兰合zKj幸* ^N 8 q 柑露



附录 H
一

1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基本控制项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日均值)
·

5 D 7
·

附录 H
一

1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基本控制
项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日均值 )

(m g／L )

序号 基本控制项 目

一

级标准
一

缀 标 降 三 级标准
A 标准 B 标准

1 化学需氧量 (C 0 D ) 50 6 O 1o 0 12 0 ①

2 生化需氧量 (B 0 D ， ) 10 2 0 3 O 6 0 ①

3 悬浮物 (S S ) 10 2 0 3 O 5 0

4 动植物油 1 3 5 2 0

5 石油类 1 3 5 15

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O
．

5 1 2 5

7 总氮 (以 N 计) 15 2 0

8 氨氮 (以 N 计)② 5 (8 ) 8 ( 12 ) 2 5 (3 O )

9 总磷 (以 P 计)

2 0 0 5 年 12 月 3 1 日前建设的 1 1
．

5 3 5

2 o 06 年 1 月 1 日起建设的 0
．

5 1 3 5

10 色度 (稀释倍数) 3 O 3 0 4 0 5 0

l 1 p H 6 ～

9

12 粪大肠菌群数 (个／L ) 10 ’ 10 。 1O 。

注 ： 1 下列情况下按去除率指标执行 ： 当进水 c 0 D 大于 3 50 m g／L 时
，

去除率应大于 6 0 ％ ； B 0 D 大于 16 O m ∥L 时
，

去除率应大于 5 0 ％ 。 、

2 括号外数值为水温大于 12 qC 时的控制指标
，

括号内数值为水温小于等于 12 ℃ 时的控制指标
。

3 本表引自国家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89 18
—

2 0 o 2



·

5 0 8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0 0 9 年版)

附录 H
一

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

序号 分类 范围 示例

1
农

、

林
、

牧
、

渔业用水

农 田灌溉 种籽与育种 、

粮食与饲料作物
、

经济作物

造林育苗 种籽 、

苗木
、

苗圃
、

观赏植物

畜牧养殖 畜牧 、

家畜
、

家禽

水产养殖 淡水养殖

2 城市杂用水

城市绿化 公共绿地 、

住宅小区绿化

冲厕 厕所便器冲洗

道路清扫 城市道路的冲洗及喷洒

车辆冲洗 各种车辆冲洗

建筑施『T二
施工 场地清扫

、

浇洒
、

灰尘抑制
、

混凝土制备与养护
、

施工 中的混凝土构件和建筑物冲洗

消防 f肖火栓 、

消防水炮

3 工 业用水

冷却用水 直流式
、

循环式

洗涤用水 冲渣 、

冲灰
、

消烟除尘
、

清洗

锅炉用水 巾压 、

低压锅炉

工艺用水 溶料

、

水浴 、

蒸煮
、

漂洗
、

水力开采
、

水力输送
、

增湿
、

稀释 、

搅拌
、

选矿
、

油田回注

产品用水 浆料 、

化工 制剂
、

涂料

4 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河道
、

景观湖泊及水景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观赏性景观河道 、

景观湖泊及水景

湿地环境用水 恢复自然湿地 、

营造人工 湿地

5 补充水源水
补充地表水 。

河流
、

湖泊

补充地下水 水源补给 、

防止海水入侵
、

防止地面沉降

注 ： 本表引自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 G B ／T 189 l9
—

2 0 0 2



附录 H
一

3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

5 0 9
·

附录 H
一

3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序号

— —

＼ 项 目
～ ～ 、 、 ～ ～ ～

指标 ～

、 、 、— ＼

冲厕 道路清扫

、

消防 城市绿化 车辆冲洗 建筑施
工

1 p H 6
．

O ～

9
．

0

2 色 (度) ≤ 30

3 嗅 无不快感

4 浊度 (N T u ) ≤ 5 10 10 5 2 0

5 溶解性总固体 (m ∥I
。

) ≤ 15 O 0 l5O 0 10 0 0 10 0 O

6 5 日生化需氧量 B 0 D 5 (m ∥L ) ≤ 10 】5 2 0 10 15

7 氨氮 (m ∥ L ) ≤ 】0 10 2 0 10 2 0

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m ∥L ) ≤ 1
．

O 1
．

0 1
．

O 0
．

5 1
．

O

9 铁 (m ∥L ) ≤ O
．

3 0
．

3

10 锰 (m ∥ L ) ≤ 0
．

1 0
．

1

l 1 溶解氧 (m ∥L ) ≥ 1
．

0

12 总余氯 ( m ∥ L ) 接触 30 m in 后 ≥ 1
．

0 ，

管网末端 ≥ O
．

2

13 总大肠菌群 (个／L ) ≤ 3

混 凝土拌合用水还应符合 《?昆凝土用水标准》 JG J 63 的有关规定
。

本表引 自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 B ／T 189 2 0
—

2 0 0 2



·

5 jO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捧水 (2 O O 9 年版)

附录 H
一

4 景观环境用水的再生水
水质指标 ( m g ／L)

序号 项 目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
河道类 湖泊类 水景类 河道类 湖泊类 水景类

1 基本要求 无漂浮物
，

无令人不愉快的嗅和味

2 p H 值 (无量纲) 6
～

9

3 五 日生化需氧量 (B 0 D 5 ) ≤ 10 6 6

4 悬浮物 (S S ) ≤ 2 0 l0

5 浊度 (N T U ) ≤ 5
．

0

6 溶解氧 ≥ 1
．

5 2
．

0

7 总磷 (以 P 计) ≤ 1
．

0 0
．

5 1
．

0 0
．

5

8 总氮 ≤ 15

9 氨氮 (以 N 计) ≤ 5

1O 粪大肠菌群 (个／L ) ≤ lO 0 0 0 2 O 0 0 5 O O 不得检出

11 余氯 ≥ 0
．

0 5

12 色度 (度) ≤ 3 0

l 3 石油类 ≤ 1
．

0

1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0
．

5

注 ： 1

2

3

4

5

对于需要通过管道输送再生水的非现场回用情况加氯消毒方式 ； 而对 于现场 回用情况不 限制消毒方式
。

若使用未经过 除磷脱氮的再生水作为景观环境 用 水
，

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在回用地点积极探索通过人工

培 养具有观赏价值水生植物的方法
，

使景观水体的氮磷满足表中的要求
，

使再生水中的水生植物有经济合

理的出路 。

“
一

”

表示对此项无要求 。

氯接触时间不应低于 30 m in 的余氯
。

对于非加氯方式无此项要求
。

本表引自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 B ／T l89 2 1
—

2o o 2



附录 H
一

5 再生水用作工业用水水源的水质标准
·

5 J ，
·

附录 H
一

5 再 生水用作工 业用水水源的水质标准

序号 控制项 目

冷却用水

洗涤用水 锅炉补给水
工 艺与产品

用水直 流
冷却水

敞开式循环

冷却水系统

补充水

1 pH 值 6
．

5
～

9
．

0 6
．

5
～

8
．

5 6
．

5
～

9
．

0 6
．

5
～

8
．

5 6
．

5
～

8
．

5

2 悬浮物 (S S ) ( m ∥ L ) ≤ 3 0 3 0

3 浊度 (N T u ) ≤ 5 5 5

4 色度 (度) ≤ 30 30 3 0 30 30

5 生化需氧量 (B O D 5 ) ( m ∥L ) ≤ 3 O 10 3 0 1 0 lO

6 化学需氧量 (C O D c r) ( m ∥L ) ≤ 6 O 6 0 6 0

7 铁 (m ∥ L ) ≤ 0
．

3 0
．

3 0
．

3 0
．

3

8 锰 (m ∥L ) ≤ 0
．

1 0
．

1 O
．

1 0
．

1

9 氯离子 (m ∥L ) ≤ 2 50 2 5 0 2 50 2 50 2 50

10 二 氧化硅 (s i0 ：) ≤ 5 0 5 0 3 0 3 0

1 l 总硬度 (以 c a c 0 ， 汁／m ∥L ) ≤ 4 50 4 5 0 4 50 4 5 0 4 50

12 总碱度 (以 C a C 0 ， 计 m g／L ) ≤ 3 5 0 3 5 0 3 5 0 3 5 0 3 5 O

l3 硫酸盐 (m g／L ) ≤ 6 0 0 2 5 0 2 50 2 5 0 2 50

l4 氨氮 (以 N 计 m ∥L ) ≤ 10 ① 10 1 0

1 5 总磷 (以 P 计 m ∥L ) ≤ 1 1 1

1 6 溶解性总固体 (m ∥L ) ≤ 10 0 0 10 0 0 10 HD 0 10 0 O 10 0 0

1 7 石油类 ( m ∥L ) ≤ 1 1 1

1 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m ∥L ) ≤ 0
．

5 0
．

5 0
．

5

19 余氯② (m ∥L ) ≥ 0
．

0 5 0
．

0 5 0
．

0 5 0
．

O 5 0
．

0 5

2 0 粪大肠菌群 (个／L ) ≤ 2 O 0 0 2 0 o 0 2 0 0 o 2 0 0 0 2 0 0 0

当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换热器为铜质时
，

循环冷却系统中循环水的氨氮指标应小于 1 m ∥L 。

加氯消毒时管末梢值 。

本表引 自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 业 用水水质》 G B ／T 19 9 2 3
—

2 o 0 5



附录 J
一

1 中国湿陷性黄土工 程地质分区略图

．

警 ～ ．

吣圃册皿j耋鹭H 蘼i殳卑j支* }昔藩＼耋合zKj荸zk ^N o o 口柑薪



注 ：摘自现行国家标准《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 B 50HD2 5
—

2 0 0 4 。

续附录 J
一

1

墨汕 L _ ] [}]圃醯罨 l生腓H H 神藩河冷冈昂圃
．

Ⅵ专



附录 J
一

2 湿陷性黄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

Ⅵ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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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亚 区 地貌

黄土层
厚度

( m )

湿 陷性
黄土层
厚度
(m )

地下水
埋藏

深度

(m )

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特征简述含水量
加

f ％ 1

天 然密度
户

(∥c m ’)

液限
训 L

(％ )

塑性
指数

孔隙比
e

压实系数

0

( M P a 。 )

湿 陷系数
6 。

自重湿陷系数
6 ：。

陇西地区

①

低阶地 4
～

2 5 3
～

16 4 ～

18 6
～

2 5 1
．

2 0
～

1
．

80 2 1
～

3 0 4
～

12 O
．

7 0
～

1
．

2 0 O
．

1O
～

0
．

9 O O
．

O 2 0
～

0
．

2 0 0 O
．

0 l0
～

0
．

0 2 0 自重湿陷性黄土分布很广
，

湿 陷
性黄土 层 厚 度通常大于 10 m ，

地
基湿 陷等级多为 Ⅲ

～

Ⅳ级
，

湿 陷
性敏感高阶地

15
～

l0 0 8
～

3 5 20 ～

80 3
～

2 0 1
．

2 0
～

1
．

8 0 2 1
～

3 O 5
～

12 0
．

8 O
～

1
．

3 0 0
．

10
～

0
．

7 0 O
．

0 2 0
～

0
．

2 2 0 O
．

O 10
～

0
．

0 2 0

陇东 一

陕北 一

晋西地区

①

低阶地 3
～

30 4
～

1 l 4
～

14 l0
～

2 4 1
．

4 0
～

1
．

7 O 20
～

30 7
～

l3 D
．

9 7
～

1
．

18 0
．

2 6
～

0
．

6 7 O
．

0 19
～

O
．

O 7 9 O
．

0 0 5
～

O
．

0 4 1 自重湿陷性黄土分布很广泛
，

湿
陷性黄 土层 厚 度 通 常 大 于 10 m ，

地基湿 陷等级 一

般为 Ⅲ
～

Ⅳ 级
，

湿陷性较敏感高阶地
5O

～

15 0 1O
～

15 40
～

60 9
～

2 2 1
．

4 0
～

1
．

6 0 26
～

3 1 8
～

12 O
．

8 0
～

1
．

2 O 0
．

17
～

0
．

6 3 O
．

O 2 3
～

0
．

0 8 8 O
．

0 0 6
～

0
．

0 4 8

关 中地区

①

低阶地 5
～

2 0 4 ～

10 6
～

18 14
～

2 8 1
．

5O
～

1
．

8 0 22
～

32 9
～

12 O
．

9 4
～

1
．

13 O
．

2 4
～

0
．

6 4 O
．

0 2 9
～

0
．

0 7 6 O
．

o 0 3
～

O
．

0 3 9

低阶地多属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
，

高阶地和黄土塬多属 自重湿陷性
黄土

，

湿陷性黄土厚度 ：在渭北高
原 一

般大于 l0 m ；在渭河 流域 两
岸多为 4

～

l0 m ，

秦岭北麓地带有
的小于 4 m 。

地基 湿 陷等级
一

般
为 Ⅱ

～

Ⅲ级
，

自重湿陷性黄土 层
一

般埋藏较深 ，

湿陷发生较迟缓

高阶地 50
～

l0 O

～

6 ～

2 3 l4
～

4 0 l 1
～

2 1 1
．

4 0
～

1
．

7 0 27
～

32 10
～

13 O
．

9 5
～

1
．

2 1 O
．

17
～

0
．

6 3 O
．

O 30
～

0
．

0 80 0
．

0 0 5
～

0
．

O 4 2

LLI西
一

冀北地区

⑩

汾河流域区
一

冀北区

⑩

低阶地 5
～

l5 2
～

10 4
～

8 6
～

l9 1
．

4 0
～

1
．

7 0 25
～

2 9 8
～

l2 D
．

5 8
～

1
．

10 D
．

2 4
～

0
．

87 0
．

0 30
～

0
．

0 7 0
低阶地多属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

，

高阶地(包括【ll麓堆积)多属 自重
湿陷性黄土

。

湿 陷性 黄 土厚 度 多
为 5

～

1O m ，

个别地段小 于 5 m 或
大于 10 m ，

地 基 湿 陷 等 级
一

般 为
Ⅱ ～

Ⅲ 级
。

在低 阶地新 近堆积
(Q：)黄土分布较普遍

，

土 的结 构
松散

，

压 缩 性 较 高
。

冀北部分地
区黄土含砂量 大

高 阶地 30
～

10 0

—

5 ～

2 O 50 ～

6 0 1 1
～

2 4 1．5 0
～

1
．

6 0 27
～

3 1 10
～

13 O
．

9 7
～

1
．

3 1 0
．

12
～

0
．

6 2 O
．

0 15
～

0
．

0 89 O
．

0 0 7
～

0
．

0 4 0

晋东南区

⑩ 3 0
～

5 3 2
～

1 2 4
～

7 l 8
～

2 3 1
．

5 0
～

1
．

8 0 27
～

3 3 l0
～

13 0
．

8 5
～

1
．

O 2 O
．

2 9
～

1
．

O 0 0
．

0 30
～

0
．

0 7 0 O
．

0 15
～

0
．

0 5



续附录 J
一

2

分 区 亚 区 地 貌

黄土层
厚 度
(m )

湿 陷性
黄土 层
厚 度
( m )

地下水

埋藏
深度
(m )

物 理 力学性质指标

特征简述含水量
埘

(％ )

天然密度

p

(g／c m ’)

液限
叫 L

(％ )

塑性

指数

孔隙比
e

压实 系数

r上

( M P a “ )

湿 陷系数
6 。

自重湿陷系数
6 ：。

河南地区

⑨ 6
～

2 5 4
～

8 5
～

2 5 l6
～

2 1 1
．

6 0
～

1
．

80 26
～

3 2 10
～

13 O
．

8 6
～

1
．

0 7 D
．

18
～

O 3 3 O
．

0 2 3
～

0
．

0 4 5

一

般为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 。

湿 陷
性黄土层 厚 度 一

般为 5 m ，

土 的结
构较密实 ，

压缩性较低
。

该区浅部
分布新近堆积黄土

，

压缩性较高

冀鲁地 区

⑥

河北区

⑩ 3
～

3 0 2
～

6 5
～

l2 l4
～

18 1
．

60
～

1
．

7 0 25
～

2 9 9
～

l3 D
．

85
～

1
．

0 0 O
．

18
～

0
．

6 0 0
．

0 2 4
～

0
．

()4 8

一

般为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
。

湿 陷
性黄土层厚度 一

般小于 5 m ，

局部
地段为 5

～

10 m ，

地基湿 陷等级
一

般为 Ⅱ级 ，

土 的结构密实
，

压缩性
低 。

在黄土边缘地带及鲁北 山麓
的局部地段 ，

湿 陷性 黄土层薄
，

含
水量高 ，

湿陷系数小
，

地基湿陷等
级为 I 级或不具湿陷性

山东 区

@ 3
～

2 0 2
～

6 5
～

8 15
～

2 3 1
．

6 0
～

1
．

7 0 2 8
～

3 1 l0
～

l 3 O
．

8 5
～

0
．

9 0 0
．

19
～

0
．

5 1 O
．

O 2 0
～

0
．

0 4 1

边缘地区

⑥

宁 一

陕区

⑤ 5
～

3 0 1
～

10 5
～

2 5 7
～

13 1
．

4 0
～

1
．

6 0 22
～

2 7 7
～

10 1
．

0 2
～

1 14 O
．

2 2
～

0
．

5 7 O
．

0 3 2
～

0
．

0 5 9

为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 ，

湿 陷性 黄
土层厚度 一

般小于 5 m ，

地基湿陷
等级 一

般为 I
～

Ⅱ级
，

土 的 压 缩
性低 ，

土 中含砂量较多
，

湿 陷性 黄
土分布不连续

河西走廊 区

@ 5
～

1O 2
～

5 5
～

l0 14
～

18 1
．

6 0
～

1
．

7 0 23
～

3 2 8
～

l2 O
．

17
～

0
．

36 0
．

0 2 9
～

0
．

0 5 0

内蒙古
中部 一

辽西 区

⑤

低阶地 5
～

l5 5
～

1 1 5
～

10 6
～

2 0 1
．

5 0
～

1
．

7 0 l9
～

27 8
～

10 0
．

87
～

1．0 5 0
．

1 1
～

0
．

7 7 O
．

0 2 6
～

0
．

0 4 8 O
．

0 4

靠近山西
、

陕西的黄土地区
，

一

般
为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 ，

地 基 湿 陷
等级 一

般为 I 级
，

湿 陷性 黄 土厚
度 一

般为 5
～

10 m 。

低 阶地新近
堆积(Q j)黄土 分布较广

，

土 的结
构松散 ，

压缩性较 高
，

高阶地土 的
结构较密实

，

压缩性较低

高阶地 l0
～

20 8
～

l5 12 l2
～

18 1
．

50
～

1
．

9 O 9
～

l 1 0
．

8 5
～

0
．

9 9 O
．

10
～

O
．

4 0 O
．

0 2 0
～

0
．

O 4 1 0
．

0 6 9

新疆 一

甘西
一

青海区

⑨
3 ～

3 O 2
～

10 1
～

2 0 3
～

2 7 1
．

3 0
～

2
．

0 0 19
～

3 4 6
～

18 O
．

6 9
～

1
．

30 O
．

10
～

1
．

0 5 0
．

0 15
～

O
．

19 9

一

般为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 ，

地基湿 陷等级为 I ～

Ⅱ级
，

局 部
为Ⅲ级 ，

湿 陷性 黄 土层 厚 度
一

般
小于 8 m ，

天 然 含 水 量 较 低
，

黄土
层厚度及湿陷性变化大

。

主要分
布于 沙 漠 边 缘 ，

冲
、

洪积扇 中上
部 ，

河流阶地及 山麓斜坡
，

北疆成
连续条状分布 ，

南疆呈零星分布

注 ：摘 自现行国家标准《湿陷性黄土地 区建筑规范》G B 5 0 (]2 5
—

2 0 O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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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一

1 射流喷头垂直喷水时的水力计算表 [‘≥亮

．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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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弋 3 4 5 6 8 lO l2 l4 l6 l8 2O 2 2 2 4 2 6 2 8 3 O 3 2 34 3 6 3 8 4 O

l 1

．

O 9 1 ．

O 7 1
．

0 5 1
．

0 4 1
．

0 3 1
．

0 3 1
．

0 2 1
．

0 2 1
．

O 2 1
．

0 1 1
．

0 1 1
．

0 1 1
．

0 l 1
．

0 1 1
．

O 1 1
．

O 1 1
．

0 1 1
．

0 1 1
．

0 1 1
．

0 1 1
．

O l

0 ．

12 0
．

2 l 0
．

3 2 0
．

4 6 0
．

8 1 1
．

2 7 1
．

82 2
．

4 8 3
．

0 5 4
．

0 8 5
．

0 4 6
．

10 7
．

2 4 8
．

5 l 9
．

86 1 1
．

3 2 12
．

87 14
．

5 2 16
．

2 8 l8
．

14 2 O
．

1O

2 2

．

4 0 2 ．

29 2
．

2 2 2
．

18 2
。

13 2
．

10 2
．

O 8 2
．

0 7 2
．

o 6 2
．

0 5 2
．

0 5 2
．

o 4 2
．

0 4 2
．

0 3 2
．

0 3 2
．

0 3 2
．

0 3 2
．

0 2 2
．

0 2 2
．

0 2 2
．

0 2

O ．

17 O
．

30 O
．

4 7 0
．

6 7 1
．

17 1
．

8 2 2
．

6 1 3
．

5 3 4
．

3 5 5
．

82 7
．

17 8
．

6 6 10
．

3 0 12
．

0 7 14
．

0 0 16
．

O 6 18
．

2 5 2 0
．

6 1 2 3
．

0 8 2 5
．

7 1 2 8
．

4 8

3
4 ．

0 0 3
．

69 3
．

5 3 3
．

4 3 3
．

3 1 3
．

24 3
．

19 3
．

16 3
．

14 3
．

12 3
．

1 1 3
．

1O 3
．

10 3
．

0 8 3
．

O 7 3
．

0 7 3
．

O 6 3
．

0 5 3
．

0 5 3
．

0 5 3
．

0 4

O ．

2 3 O
．

3 8 O
．

5 9 O
．

8 3 1．4 6 2
．

2 6 3
．

2 2 4
．

37 5
．

3 6 7
．

17 8
．

8 3 10
．

6 7 l2
．

6 8 l4
．

8 6 l7
．

2 l l9
．

7 4 2 2
．

4_4 2 5
．

3 1 2 8
．

3 5 3 1
．

5 7 34
．

9 6

4 6

．

0 0 5 ．

33 4
．

9 9 4
．

7 9 4
．

5 6 4
．

4 4 4
．

3 5 4
．

30 4
．

2 5 4
．

2 2 4
．

2 O 4
．

17 4
．

16 4
．

14 4
．

13 4
．

12 4
．

1 l 4
．

10 4
．

0 9 4
．

O 8 4
．

0 8

0 ．

2 8 O
．

4 6 O
．

7 0 0
．

9 9 1
．

7 l 2
．

6 4 3
．

7 7 5
．

0 8 6
．

2 4 8
．

34 l0
．

2 7 l2
．

3 8 l4
．

7 1 17
．

2 3 19
．

9 6 2 2
．

87 2 6
．

0 0 2 9
．

3 2 3 2
．

8 3 3 6
．

5 5 4 0
．

4 7

5 8

．

5 6 7 ．

26 6
．

6 6 6
．

3 1 5
．

9 l 5
．

7 0 5 ．

5 6 5
．

4 7 5
．

4 0 5
．

3 5 5
。

3 1 5
．

2 7 5
．

24 5
．

2 2 5
．

20 5
．

18 5
．

17 5
．

15 5
．

14 5
．

13 5
．

12

0 ．

3 3 0
．

54 0
．

8 l 1
．

13 1
．

9 5 2
．

9 9 4
．

2 6 5
．

7 4 7
．

0 3 9
．

3 8 l 1
．

5 4 13
．

9 3 16
．

5 2 19
．

3 5 2 2
．

3 9 2 5
．

67 2 9
．

16 3 2
．

8 7 3 6
．

8 0 4 0
．

9 7 4 5
．

3 6

6 1 1

．

9 8 9 ．

5 8 8
．

5 5 7
．

9 8 7
．

3 6 7
．

0 3 6
．

8 3 6
．

6 9 6
．

5 9 6
．

5 l 6
．

5 5 6
．

4 0 6
．

3 6 6
．

3 2 6
．

2 9 6
．

2 6 6
．

2 4 6
．

2 2 6
．

2 O 6 6
．

19 6
．

17

0 ．

3 9 0
．

6 2 0
．

8 2 1
．

2 7 2
．

18 3
．

3 2 4
．

7 1 6
．

3 5 7
．

7 7 l0
．

5 0 12
．

7 2 15
．

3 3 18
．

19 2 1
．

2 9 2 4
．

64 2 8
．

2 2 3 2
．

0 5 3 6
．

13 4 0
．

4 4 4 5
．

0 0 4 9
．

8 1

7 l0

．

7 6 12 ．

4 1 10
．

7 4 9
．

8 6 8
．

9 2 8
．

4 5 8
．

15 7
．

9 6 7
．

8 1 7
．

7 0 7
．

62 7
．

54 7
．

4 9 7
．

4 4 7
．

4 0 7
．

3 6 7
．

3 3 7
．

3 0 7
．

2 7 7
．

2 6 7
．

2 4

0 ．

4 6 0
．

7 1 1
．

0 3 1
．

4 2 2
．

4 0 3
．

6 4 5
．

15 6
．

9 3 8
．

4 6 1 1
．

2 7 13
．

8 3 16
．

6 6 19
．

7 4 2 3
．

10 2 6
．

7 1 3 0
．

5 9 34
．

7 3 3 9
，

14 4 3
．

7 9 4 8
．

7 3 5 3
．

9 3

8 2 3

．

9 2 15 ．

9 5 l3
．

2 8 l 1
．

9 6 1O
．

6 2 9
．

9 5 9
．

5 4 9
．

2 8 9
，

0 7 8
．

9 3 8
．

82 8
．

7 2 8
．

6 4 8
．

5 8 8
．

5 2 8
．

4 8 8
．

4 4 8
．

4 0 8
．

36 8
．

3 4 8
．

3 l

O ．

5 5 0
．

80 1
．

14 1
．

56 2
．

6 l 3
．

9 5 5
，

5 7 7
．

4 8 9
．

12 l2
．

13 l4
．

8 8 17
．

9 O 2 1
．

2 l 2 4
．

8 1 2 8
．

6 8 3 2
．

83 37
．

2 5 4 1
．

9 7 4 6
．

9 5 5 2
．

2 3 5 7
．

7 9

9 3 5

．

8 3 20 ．

4 9 l6
．

2 8 14
．

3 5 l2
．

4 5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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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l4 5
．

4 0 14 4
．

3 5 14 3
．

3 2 14 2
．

5 0 14 1
．

9 0

4 2 9 ．

59 4 8 8
．

6 9 5 5 8
．

3 l 6 3 7
．

34 7 2 3
．

84 8 l8
．

3 2 9 2 0
．

7 6 l0 3 0
．

2 0 1 14 7
．

O 1 l2 7 1
．

7 0 14 0 3
．

7 4 15 4 3
．

5 4 16 9 1
．

5 2 184 4
．

10 2O 0 5
．

17 2 17 5
．

3 4 2 3 5 1
．

8 5 2 5 3 4
．

6 7 27 2 5
．

5 7 29 2 5
．

0 2

14 0

3 l0 ．

2 8 2 6 0
．

2 2 2 3 0
．

2 6 2 10
．

84 l9 6
．

7 4 l8 6
．

4 7 17 8
．

80 l7 2
．

6 3 l6 7
．

7 0 16 3
．

8 6 16 0
．

7 O 15 8
．

16 15 6
．

18 15 4
．

O 2 15 2
．

37 15 1
．

2 2 15 O
．

O 9 14 8
．

9 7 14 8
．

0 9 l4 7
．

4 3

4 4 6 ．

87 50 5
．

2 3 5 7 5
．

0 6 6 54
．

8 8 74 2
．

4 3 8 3 8
．

2 7 9 4 2
．

30 10 5 3
．

4 6 l l7 2
．

16 12 9 8
．

9 8 14 3 3
．

3 0 15 7 5
．

4 5 17 2 6
．

13 18 8 1
．

2 9 20 4 5
．

16 22 18
．

4 5 23 9 8
．

16 25 84
．

15 2 7 7 8
．

5 1 2 9 8 1
．

4 7

14 5

3 3 5 ．

9 6 2 7 8
．

0 4 2 4 4
．

1 l 2 2 2
．

39 2 0 6
．

7 6 l9 5
．

4 4 187
．

0 4 l80
．

2 9 l7 4
．

9 3 17 0
．

7 5 l6 7
．

3 2 l6 4
．

5 7 16 2
．

4 3 16 0
．

0 9 l5 8
．

3 1 15 7
．

0 7 15 5
．

8 5 l5 4
．

6 5 15 3
．

6 9 15 2
．

9 9

4 6 5 ．

0 0 5 2 2
．

2 4 5 9 2
．

1 1 6 7 2
．

5 8 7 6 1
．

10 8 5 8
．

19 9 6 3
．

7 7 1O 7 6
．

5 8 l 19 7
．

16 13 2 6
．

0 1 l4 6 2
．

5 2 16 O 7
．

15 17 6 0
．

3 3 19 18
．

0 0 20 84
．

64 22 6 0
．

94 24 4 3
．

7 4 26 3 6
．

87 28 30
．

5 6 30 37
．

17

15 O

3 6 4 ．

O 8 2 97
．

0 3 25 8
．

6 2 2 34
．

3 8 2 17
．

0 8 2 0 4
．

6 4 19 5
．

4 4 1 8 8
．

0 9 l8 2
．

2 6 17 7
．

7 3 17 4
．

0 l l7 1
．

0 4 16 8
．

7 3 16 6
．

2 0 16 4
．

2 9 l6 2
．

9 5 16 1
．

64 160
．

3 4 15 9
．

3 2 l5 8
．

5 6

4 84 ．

O 6 5 3 9
．

7 9 6 0 9
．

4 5 6 9 0
．

4 7 7 7 9
．

86 87 8
．

16 9 8 5
．

17 10 9 9
．

6 7 l2 2 1
．

9 8 l3 5 2
．

4 8 14 9 1
．

4 8 16 3 8
．

4 4 l7 9 4
．

14 l9 5 4
．

2 6 2 12 3
．

6 5 2 3 0 2
．

8 8 24 8 8
．

7 2 2 6 8 O
．

9 5 2 8 8 1
．

9 4 30 9 1．9 7

15 5

3 9 5 ．

0 1 3 17
．

3 O 2 7 3
．

85 2 4 6
．

8 2 2 2 7
．

7 1 2 14
．

0 6 2 0 4
．

0 l 19 6
．

0 2 189
．

7 0 18 4
．

7 9 18 0
．

7 8 17 7
．

5 7 17 5
．

O 8 l7 2
．

3 7 17 0
．

3 1 16 8
．

8 7 16 7
．

4 6 l6 6
．

0 7 164
．

9 7 l6 4
．

16

5 0 4 ．

2 1 5 5 7
．

9 0 62 7
．

14 7 0 8
．

5 6 7 9 8
．

7 3 8 9 8
．

14 10 0 6
．

5 4 l l2 2
．

57 124 6
．

6 8 13 7 9
．

4 5 l5 2 0
．

2 1 16 6 9
．

4 2 l8 2 7
．

59 19 9 0
．

2 l 2 l6 2
．

2 1 234 4
．

34 25 3 3
．

19 2 7 2 8
．

4 4 29 3 2
．

5 9 3 l4 6
．

0 9

16 0

4 2 9 ．

18 3 3 8
．

9 8 2 89
．

8 6 2 5 9
．

7 4 2 3 8
．

6 6 2 2 3
．

7 1 2 12
．

7 7 2 0 4
．

0 8 19 7
．

24 l9 1
．

94 187
．

6 2 l84
．

16 l8 1
．

4 9 l7 8
．

5 7 l7 6
．

3 7 17 4
．

8 3 l7 3
．

3 1 l7 1
．

8 2 17 0
．

6 5 16 9
．

7 8

5 2 5 ．

6 5 5 7 6
．

6 5 64 5
．

2 1 7 2 6
．

8 6 8 17
．

2 1 9 l8
．

16 10 2 7
．

9 2 l 14 6
．

4 1 12 7 1
．

2 1 l4 0 5
．

8 8 154 8
．

7 0 17 0 0
．

12 l8 6 1
．

7 4 20 2 5
．

6 8 22 0 0
．

3 4 23 8 5
．

3 5 25 7 7
．

0 0 27 7 5
．

2 7 2 9 8 2
．

6 5 3 l9 9
．

4 9

16 5

4 6 7 ．

16 3 6 2
．

2 4 3 O 6
．

6 9 2 7 3
．

18 2 4 9
．

9 6 2 3 3
．

6 1 2 2 1
．

7 0 2 12
．

2 9 20 4
．

89 19 9
．

18 l9 4
．

5 3 l9 0
．

82 187
．

9 5 l84
．

8 2 l8 2
．

4 6 18 0
．

8 1 17 9
．

19 l7 7
．

6 0 17 6
．

35 l7 5
．

4 2

5 4 8 ．

3 3 5 9 6
．

1 1 66 3
．

6 8 7 4 5
．

4 3 8 3 6
．

84 9 3 8
．

2 6 l0 4 9
．

2 7 l l6 8
．

2 2 l2 9 5
．

6 3 l4 32
．

15 15 7 6
．

9 7 l7 3 O
．

5 9 l8 9 3
．

5 7 20 6 0
．

8 3 22 3 8
．

0 1 24 2 1
．

0 4 26 2 0
．

3 5 282 1
．

5 6 30 3 2
．

0 5 3 2 5 2
．

2 0

墨 冲 I( _ 1 颦簖薪烨啪啡屏zK耳B 兴甘卑蝴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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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K
—

1

．

忌 心 ．

吣圃鄹皿耐鹭H ；陧筛卑j支* }昔藩＼耋合zK蒜zK ^N o o 口柑蟊v

、

I】_
＼＼

j
、

4 5 5 0 5 5 6 0 6 5 7 0 7 5 8 0 8 5 9 0 9 5 10 0 lO 5 1 1O 1 15 l2 0 12 5 l3 0 l3 5 l4 0

l7 0

5 0 9 ．

5 9 3 87
．

2 4 3 2 4
．

4 3 2 8 7
．

16 2 6 1
．

6 2 2 4 3
．

7 6 2 30
．

8 2 2 2 0
．

6 4 2 12
．

6 6 2 0 6
．

5 1 2 0 1
．

5 2 l9 7
．

5 4 19 4
．

4 6 19 1
．

12 18 8
．

6 0 186
．

8 3 185
．

1O l8 3
．

4 1 l8 2
．

O 7 l8 1
．

0 8

5 7 2 ．

6 9 6 l6
．

3 3 6 8 1
．

54 7 64
．

2 7 8 5 6
．

14 9 5 8
．

4 3 10 7 0
．

6 3 1 19 0
．

9 8 13 l9
．

9 7 14 5 8
．

2 7 l6 0 5
．

0 6 17 60
．

80 19 2 6
．

0 9 2O 9 5
．

6 6 22 7 5
．

3 5 24 6 5
．

8 6 26 6 3
．

2 1 2 86 7
．

3 5 30 8 0
．

84 330 4
．

2 5

17 5

5 5 7 3 2 4 14 ．

2 0 34 3
．

14 3 O 1
．

7 2 2 7 3
．

6 5 2 54
．

1 8 2 4 0
．

14 2 2 9
．

13 2 2 0
．

54 2 13
．

94 20 8
．

5 8 2 0 4
．

3 2 2 O 1
．

0 3 19 7
．

4 6 l9 4
．

7 7 l9 2
．

8 9 19 1
．

0 5 l8 9
．

24 187
．

82 l86
．

7 7

5 9 8 ．

9 0 6 3 7
．

2 3 7 0 2
．

O l 7 8 3
．

4 O 8 7 5
．

6 0 9 7 8
．

7 0 10 9 3
．

0 3 12 19
．

6 8 134 4
．

2 0 l4 84
．

2 7 16 3 2
．

9 2 17 9 O
．

7 6 l9 5 8
．

3 5 2 13 0
．

13 2 3 12
．

2 7 25 0 5
．

5 3 2 7 0 5
．

6 7 2 9 l2
．

5 6 3 l2 9
．

1 1 3 3 5 5
．

7 6

l8 O

6 1 1 ．

4 1 4 4 3
．

3 5 3 6 2
．

9 O 3 18
．

9 0 2 86
．

O 8 2 64
．

8 6 2 4 9
．

6 5 2 3 7
．

7 8 2 2 8
．

54 2 2 1
．

4 6 2 l5
．

7 2 2 1 1
．

17 2 0 7
．

6 6 2 O 3
．

8 5 2 0 0
．

9 8 19 8
．

9 8 19 7
．

0 2 l9 5
．

10 l9 3
．

5 9 l9 2
．

4 7

6 2 7 ．

3 O 6 5 9
．

4 7 7 2 1
．

9 4 8 0 5
．

4 0 8 9 5
．

2 7 9 9 9
．

0 5 l 113
．

4 5 l2 3 6
．

3 7 13 6 8
．

3 6 15 1O
．

13 16 6 0
．

6 3 l8 2 0
．

5 3 19 9 0
．

3 8 2 16 4
．

32 23 4 8
．

84 25 4 4
．

7 7 27 4 7
．

6 2 29 5 7
．

3 1 3 l7 6
．

8 l 3 4 0 6
．

5 9

l8 5

4 7 4 ．

9 7 3 8 3
．

8 2 3 3 2
．

7 3 2 9 8
．

9 2 2 7 5
．

8 3 2 5 9
．

3 8 24 6
．

5 8 2 36
．

6 6 2 2 9
．

0 7 2 2 2
．

9 5 2 18
．

0 8 2 l4
．

3 4 2 l0
．

2 9 2 0 7
．

24 20 5
．

1 1 2 O 3
．

O 3 2 aHD
．

9 9 l9 9
．

3 9 19 8
．

2 0

6 8 2 ．

5 9 7 4 2
．

4 6 8 2 2
．

6 8 9 15
．

14 10 l9
．

5 3 l 13 4
．

9 4 l2 5 9
．

0 4 139 2
．

4 6 l5 3 5
．

8 6 l6 8 8
．

2 3 18 5 0
．

0 8 20 2 2
．

14 2 19 8
．

2 5 2 3 8 5
．

14 25 8 3
．

6 7 27 89
．

2 1 30 0 1
．

6 2 32 24
．

0 4 34 5 6
．

9 2

l9 0
50 9 ．

3 8 4 0 5
．

9 8 34 9
．

2 6 3 12
．

19 2 8 7
．

10 2 6 9
．

3 1 2 5 5
．

5 5 2 4 4
．

9 l 2 3 6
．

7 9 2 3 0
．

2 5 2 2 5
．

0 7 2 2 1
．

0 8 2 l6
．

7 7 2 l3
．

5 3 2 l 1
．

2 8 2 0 9
．

0 7 2 0 6
．

9 O 2 0 5
．

2 1 2 0 3
．

9 5

7 0 6 ．

87 7 6 3
．

5 9 84 2
．

8 7 9 3 5
．

2 3 lO 4 O
．

15 1 l5 6
．

4 6 12 8 1
．

7 4 14 l6
．

5 2 15 6 】
．

5 2 17 15
．

6 5 l8 7 9
．

4 9 20 5 3
．

6 9 22 3 1
．

8 6 24 2 1
．

0 7 26 2 2
．

2 5 2 8 3 0
．

4 0 3 O 4 5
．

4 3 32 7 0
．

7 7 35 O 6
．

7 1

19 5

5 4 6 ．

9 8 4 2 9
．

5 2 36 5
．

94 32 5
．

9 2 2 9 8
．

6 7 2 7 9
．

4 7 2 6 4
．

6 8 2 5 3
．

2 8 2 4 4
．

6 1 2 3 7
．

6 3 2 3 2
．

12 2 2 7
．

8 8 2 2 3
．

30 2 19
．

8 7 2 l7
．

4 8 2 15
．

14 2 12
．

8 5 2 l 1
．

0 5 2 0 9
．

7 2

7 3 2 ．

5 0 7 8 5
．

4 1 8 6 3
．

4 7 9 5 5
．

4 7 lO 6 0
．

9 0 1 17 8
．

0 9 l3 O4
．

4 3 14 4 O
．

5 2 15 8 7
．

10 17 4 2
．

9 3 l9 0 8
．

7 0 2 O 8 5
．

o 4 眨2 6 5
．

2 3 24 5 5
．

8 O 2 6 6 O
．

4 4 2 8 7 1
．

19 3 0 8 8
．

9 l 33 l6
．

9 7 3 5 5 5
．

9 7

2 0 O

5 8 8 ．

2 4 4 5 4
．

5 5 3 8 4
．

6 2 34 0
．

14 3 l0
．

5 6 2 8 9
．

8 6 2 7 3
．

9 7 2 6 1
．

7 8 2 5 2
．

5 3 2 4 5
．

10 2 3 9
．

2 3 2 3 4
．

7 4 2 2 9
．

8 9 2 2 6
．

2 4 2 2 3
．

7 1 2 2 1
．

24 2 18
．

8 2 2 16
．

9 2 2 l5
．

5 2

7 5 9 ．

6 3 8 O 7
。

9 8 8 84
．

5 0 9 7 6
．

2 0 10 8 1
．

8 1 1 l9 9
．

7 7 13 2 7
．

13 14 6 4
．

4 9 16 12
．

5 9 l7 7 0
．

1 1 l9 3 7
．

7 1 2 l l6
．

19 22 9 8
．

4 1 24 9 2
．

O 9 2 6 9 8
．

2 8 2 9 l 1
．

6 1 3 l3 1
．

9 3 33 6 2
．

7 8 3 6 0 4
．

8O

2 0 5

6 3 3 ．

6 9 4 8 1
．

2 2 4 0 3
．

54 3 54
．

8 6 3 2 2
．

7 8 3 0 0
．

4 8 2 8 3
．

4 4 2 7 0
．

4 1 2 6 0
．

5 5 2 5 2
．

65 24 6
．

4 2 2 4 1
．

6 6 2 3 6
．

5 2 2 3 2
．

6 6 2 2 9
．

9 9 2 2 7
．

37 2 24
．

8 2 2 2 2
．

8 1 2 2 l
，

3 3

7 8 8 ．

4 3 8 3 1
．

34 9 0 6
．

0 0 9 9 7
．

10 1 10 2
．

8 9 l2 2 1
．

5 5 134 9
．

87 14 8 8
．

4 4 l6 3 7
．

9 9 17 9 7
．

17 19 6 6
．

6 2 2 14 7
．

15 2 3 3 1
．

3 2 25 27
．

19 2 7 3 5
．

89 29 5 1
．

6 7 3 l7 4
．

5 8 34 0 3
．

1 3 3 6 5 3
．

O 7

2 l0

6 8 4 ．

0 4 5 0 9
．

7 1 4 2 3
．

39 37 0
．

1 1 3 3 5
．

3 6 3 1 1
．

34 2 9 3
．

0 9 2 7 9
．

18 2 6 8
．

6 8 2 6 0
．

2 9 2 5 3
．

6 8 2 4 8
．

64 24 3
．

2 0 2 3 9
．

13 2 3 6
．

3 0 2 3 3
．

5 4 2 3 0
．

85 2 2 8
．

7 3 2 2 7
．

17

8 19 ．

15 8 5 5
．

6 0 9 2 8
．

0 l 10 18
．

3 0 1 12 4
．

17 l2 4 3
．

4 3 13 7 2
．

6 6 l5 12
．

3 8 16 6 3
．

3 5 l8 2 4
．

14 19 9 5
．

3 8 2 17 7
．

9 4 2 3 6 4
．

0 1 25 6 2
．

0 9 Z7 7 3
．

17 29 9 1
．

4 5 32 16
．

87 34 5 3
．

1 l 3 7 0 0
．

9 5

2 15

7 4 0 ．

10 5 4 0
．

2 0 4 4 4
．

2 1 3 85
．

9 3 34 8
．

2 9 3 2 2
．

4 6 3 O 2
．

9 2 2 8 8
．

O 9 2 7 6
．

9 2 2 6 8
．

0 1 2 6 1
．

0 2 2 5 5
．

6 8 2 4 9
．

9 3 2 4 5
．

6 3 2 4 2
．

6 5 2 39
．

7 4 2 3 6
．

9 0 2 3 4
．

6 8 2 3 3
．

0 4

8 5 2 ．

0 5 8 8 0
．

8 2 9 5 0
．

5 6 10 3 9
．

8 4 l l4 5
．

6 4 12 6 5
．

4 4 13 9 5
．

4 9 l5 3 6
．

3 3 16 88
．

6 7 l8 5 0
．

9 9 2 0 2 4
．

0 4 2 2 0 8
．

5 6 2 3 9 6
．

5 0 25 9 6
．

6 8 28 10
．

18 3O 3 0
．

9 0 32 5 8
．

7 5 34 9 7
．

7 4 37 4 8
．

4



附录 K
一

1 射流喷头垂直喷水时的水力计算表
·

卯 5
·

注 ： 1 计算公式 日 = ^／ ( 1
一

d ^ )

g = K 如 肛
：

缸 肛
0 ．

2 5
一

万1 百丽
K = O

．

0 12 5扩

式中 日
— —

喷头前水压 (m ) ；

危 — —

喷水高度 (m ) ；

g — —

喷水流量 (m 。／h ) ；

K — —

折算系数 ；

西 — —

流速系数 ；

s — —

出流断面收缩系数 ；

肛 — —

流量系数 ；

d — —

压力损失系数 ；

cf — —

喷嘴直径 (m m )
。

2 为减少射流水柱的分散雾化
，

数据应在表中粗实线的右侧选用
。

即在确定喷水高度 h 的条件下
，

选择表 中粗实

线右侧的喷嘴直径 d 。

3 适用的喷头形式 ： 喷水高度在 5 0 m 以内时
，

适用于窄角固定单射喷头
，

对 于可调单射喷头
，

喷水高度和喷水流
量应乘以系数 0

。

9 5 ； 5 0 m
～

1o o m 时
，

适用于广角固定单射喷头 ； 大于 10 0 m 时
，

适用于超广角固定单射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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毙 6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O 0 9 年版)

附录 K
一

2 射流喷头倾斜喷水时的水力计算表

d C “ C I
，

C h／C ‘ C 】 C 2 双 C 11 C l C h／C 。 C 1 C 2

1 0 ．

O 0 0 4 O
．

10 14 0
．

0 0 3 9 0
．

O 5 2 5 O
，

0 4 8 9 4 6 O
．

6 64 7 2
．

7 9 2 7 0
，

2 3 80 1
．

4 0 5 4 1
．

3 87 3

2 O ．

0 0 18 0
．

2 O 8 5 0
．

0 O 8 6 O
．

10 4 7 () 10 3 8 4 7 0
．

6 8 2 8 2
．

7 7 9 5 O
．

24 5 7 】
．

3 9 9 l 1
．

3 80 4

3 0 ．

0 O 4 2 0
．

3 l5 4 0
．

0 13 3 0
．

15 8 5 0
．

15 6 9 4 8 0
．

7 0 o 4 2
．

7 6 12 O
．

2 5 37 1
．

3 89 7 1
．

37 15

d
0

．

O 0 7 2 0
．

4 16 2 0
．

0 17 3 0
．

2 0 8 8 O
．

2 0 7 4 4 9 O
．

7 】7 6 2
．

7 3 9 3 0
，

2 6 2 0 1
．

3 7 8 0 1
．

3 6 13

5 O ．

0 1 14 O
．

5 2 O 8 0
．

0 2 19 0
．

2 6 10 0
．

2 5 9 8 5 0 0
．

7 3 35 2
．

7 12 5 0
．

2 7 o 4 1
．

364 0 1
．

34 85

6 0 ．

0 16 4 0
．

6 2 35 0
．

O 2 6 3 O
．

3 12 5 0
．

3 l l 1 5 1 0
．

7 5 O 8 2
．

6 85 9 0
．

2 7 9 5 1
．

35 0 2 1
．

3 3 57

7 0 ．

O 2 2 3 0
．

7 2 5 7 0
．

0 3 0 7 0
．

36 3 1 O
．

3 6 2 6 52 0
．

7 6 6 6 2
．

64 0 7 0
．

2 9 0 3 1
．

3 34 0 1
．

30 67

8 O 0 2 8 8 0 ，

8 2 14 0
．

0 3 5 1 O
．

4 12 3 0
．

4 O 9 1 5 3 0
．

7 8 2 1 2
．

6 19 3 0
．

2 9 8 6 1
．

3 15 7 1
．

30 36

9 0 ．

0 3 6 4 0
．

8 8 0 3 0
．

0 4 13 O
．

4 4 8 6 0
．

4 3 17 5 4 0
．

7 9 6 9 2
．

5 8 l2 ()
．

3 O 87 1
．

2 9 5 9 1
．

2 85 3

10 0 ．

0 4 4 8 1
．

O 2 2 5 0
．

O 4 3 8 0
．

5 1 l6 0
．

5 1 l0 5 5 O
．

8 1()0 2
．

54 ()7 0
．

3 18 8 1
．

2 7 6 () 1
．

2 64 7

1 l 0 ．

0 5 4 2 】
．

1 17 9 O
．

0 4 8 5 0
．

5 6 O 1 O
．

5 5 7 8 5 6 O
．

8 2 5 l 2
．

5 0 3 1 0
．

3 29 6 1
．

2 5 8 9 1
．

24 4 2

12 O ．

0 64 2 1
．

2 14 9 O
．

0 5 2 8 0
．

6 0 7 9 0
．

6 O7 O 5 7 O
．

8 3 8 5 2
．

4 4 8 O 0
．

3 54 8 1
．

2 2 6 5 1
．

2 2 15

13 0 ．

0 74 8 1
．

3 0 7 5 0
．

0 5 7 2 O
．

6 54 7 0
．

6 5 2 8 5 8 0
．

8 5 12 2
．

3 9 7 6 O
．

3 5 5 0 1
．

2 O 0 2 1
．

19 74

14 0 ．

0 8 6 5 1
．

3 9 9 4 0
．

0 6 18 0
．

7 0 O 6 O
．

6 9 8 8 5 9 0
．

86 34 2
．

34 4 7 0
．

3 6 8 2 1
．

17 2 5 1
．

172 2

15 O ．

0 9 8 8 1
．

4 8 9 4 O
．

0 6 6 3 0
．

7 4 5 6 O
．

7 4 3 8 6 O O
．

87 4 5 2
．

2 9 O 6 0
．

3 8 18 】
．

14 5 6 1
．

14 5 0

16 0 ．

1 l17 1
．

5 7 6 6 0
．

0 70 8 0
．

7 8 9 6 0
．

7 8 7 0 6 1 0
．

8 8 6 1 2
．

2 3 0 3 0
．

3 9 7 3 1
．

1 l2 6 1
．

117 7

17 0 ．

12 5 5 1
．

6 6 2 5 O
．

O 7 5 5 0
．

8 3 2 6 0
．

8 2 9 9 6 2 0
．

89 6 5 2
．

16 9 6 0
．

4 13 2 1
．

0 80 8 1
．

0 8 8 8

18 0 ．

13 9 6 1
．

7 4 4 8 O
．

0 8 0 o O
．

8 7 4 2 0
．

870 6 6 3 O
．

9 0 6 4 2
．

10 6 6 0
．

4 3 0 3 1
．

0 4 7 8 1
．

0 5 8 8

l9 0 ．

154 7 1
．

8 2 6 1 O
．

0 84 7 0
．

9 150 0
．

9 1 1 1 64 0
．

9 l5 7 2
．

O4 0 9 O
．

4 4 8 7 1
．

0 l3 5 1
．

0 2 74

2 0 0 ．

17 0 5 1
．

90 2 6 O
．

0 89 6 O
．

9 5 3 6 0
．

94 9 0 6 5 0
．

9 24 0 1
．

9 5 2 3 0
．

4 7 3 3 0
．

9 5 7 5 O
．

9 94 8

2 l O ．

1 8 6 3 1
．

9 7 9 2 0
。

0 9 4 l 0
．

9 9 2 2 0
．

9 87 0 6 6 0
．

9 3 2 7 1
．

90 3 1 0
．

4 9 O l O
．

9 4 l5 0
．

9 6 2 l

2 2 O ．

2 O 2 9 2
．

0 5 17 0
．

O 9 8 9 1
．

O 2 8 8 1
．

()2 2 9 6 7 0
．

9 4 o 4 1
．

8 3 l6 O
．

5 134 0
．

9 0 3 6 0
．

9 2 80

2 3 0 ．

2 2 O 1 2
．

1 19 5 O
．

10 3 8 1
．

0 6 16 1
．

O 5 7 9 6 8 0
．

9 4 7 4 1
．

7 5 7 5 0
．

5 3 9 1 O
．

864 3 0
．

89 32

24 0 ．

2 3 7 6 2
．

18 8 4 0
．

1O 8 6 1
．

0 97 8 1
．

()9 0 6 6 9 O
．

9 5 4 (】 1
．

6 84 2 O
．

56 64 0
．

8 2 6 8 0
．

8574

2 5 0 ．

2 54 9 2
．

2 5 3 7 0
．

1】3 l 1
．

13 2 4 1
．

12 13 7 0 0
．

9 6 O 0 1
．

6 0 7 l 0
．

5 9 7 3 0
．

7 8 6 5 0
．

82 O 6

2 6 O ．

2 7 3 9 2
．

3 2 5 9 0
．

1 l7 8 1
．

17 3 8 1
．

15 2 1 7 1 0
．

9 6 5 5 1
．

5 2 9 8 0
．

6 3 1 l 0
．

7 4 6 1 0
．

7 8 37

2 7 0 ．

2 9 2 6 2
．

3 7 0 5 O
．

12 3 4 1
．

18 9 9 1
．

18 0 6 7 2 O
．

9 7 0 5 1
．

4 5 0 4 0
．

6 6 9 1 0
。

7 0 4 8 0
．

74 5 6

2 8 0 ．

3 1 17 2
．

4 2 4 9 O
．

12 8 5 1
．

2 l7 5 1
．

2 0 7 4 7 3 0
．

9 7 5 0 1．37 0 3 0
．

7 1 15 O
．

6 6 3 l 0
．

7 0 7 2

2 9 0 。

32 4 6 2
．

4 6 3 8 O
．

13 17 1
．

2 4 3 3 1
．

2 2 0 5 7 4 0
．

9 7 9 1 1
．

2 8 9 0 O
．

7 5 9 6 O
．

6 2 l1 0
．

6 67 9

30 0 ．

3 5 0 8 2
．

5 139 0
．

13 9 5 1
．

2 5 9 9 1
．

2 5 4 0 7 5 O
．

9 8 2 5 1
．

2 O 6 8 0
．

8 14 1 0
．

5 7 87 0
．

6 2 8 1

3 1 0 ．

3 7 16 2
．

5 7 7 3 0
．

14 4 2 1
．

2 8 9 8 1
．

2 8 7 5 7 6 0
．

9 8 5 8 1
．

12 4 5 O
．

8 7 6 7 0
．

5 3 6 2 0
．

5 8 8 3

32 0 ．

39 0 1 2
．

6 0 7 9 O
．

14 9 6 1
．

3 10 5 1．2 9 7 4 7 7 0
．

9 8 8 6 1
．

O 4 15 0
．

94 9 2 0
．

4 9 3 6 O
，

54 7 9

3 3 O ．

4 10 1 2
．

6 4 4 7 O
．

15 5 1 1
．

3 2 9 1 1
．

3 15 6 7 8 0
．

9 9 lO O
．

9 5 8O 1
．

0 3 4 4 O
．

4 5 10 0
．

5 0 7 0

34 O ．

4 3 0 2 2
．

6 7 8 5 0
．

16 0 6 1
．

3 4 6 6 1
．

3 3 l9 7 9 0
．

9 9 3 1 0
．

87 4 4 1
．

13 5 8 0
．

4 ()8 7 0
．

4 6 5 7

3 5 O ．

4 4 9 8 2
．

7 10 4 0
．

16 6 0 1
．

3 6 4 9 1
．

34 5 5 8 0 O
．

9 9 4 5 0
．

7 9 10 1
．

2 5 7 3 0
．

3 6 6 9 0
．

4 2 4 1

3 6 ()．

4 7 0 5 2
．

7 3 4 5 0
．

17 2 1 1
．

3 7 5 3 1
．

3 59 2 8 1 0
．

9 9 6 8 O
．

7 0 7 7 1
．

4 0 8 5 0
．

32 5 2 0
．

3 82 5

37 () 4 9 0 7 2 ．

7 5 7 l 0
．

17 8 O 1
．

3 86 8 1
．

37 0 3 8 2 0
．

9 9 7 3 0
．

62 5 9 】
．

5 0 3 4 0
．

2 8 4 l 0
．

34 l



附录 K
一

2 射流喷头倾斜喷水 B寸的水 力计算表
·

5 2 7
·

续附录 K
一

2

o 【 C h C I
．

C h／C I
．

C I C 2 d C h C 1
．

C h／C I C 1 C 2

3 8 0 ．

5 10 7 2
．

7 7 5 9 O
．

184 O 1
．

3 9 6 6 1
．

37 9 3 8 3 0
．

9 9 8 2 0
．

5 4 2 2 1
．

84 10 0
．

2 4 3 9 0
．

2 9 8 3

3 9 0 ．

5 30 6 2
．

7 9 0 9 0
．

190 1 1
．

4 0 4 4 1
．

3 86 5 84 0
．

9 9 89 0
．

4 6 O 0 2
．

17 15 0
．

2 O4 l 0
．

2 5 5 9

4 0 0 ．

5 50 5 2
．

8 0 1 1 0
．

19 6 5 1
．

4 10 0 1
．

39 l 1 85 0
．

9 9 9 2 0
．

3 87 4 2
．

5 7 9 2 0
．

17 4 O 0
．

2 134

4 1 0 ．

57 0 1 2
．

8 10 0 0
．

2 0 2 9 1
．

4 14 3 1
．

3 9 5 7 8 6 0
．

9 9 9 7 0
．

3 15 0 3
．

17 3 7 O
．

14 4 0 0
．

17 10

4 2 0 ，

5 84 8 2
．

8 2 0 9 0
．

2 0 7 3 1
．

4 2 4 0 1
．

3 9 6 9 87 O
．

9 9 9 9 0
．

2 2 12 4
．

5 2 O 3 0
．

0 9 3 1 0
．

12 8 1

4 3 0 ．

60 8 8 2
．

8 14 2 O
．

2 16 3 1
．

4 16 4 1
．

39 7 8 8 8 O
．

9 9 9 9 0
．

14 5 2 6
．

8 8 6 3 0
．

O 5 9 7 O
．

0 8 5 5

44 0 ．

6 2 7 8 2
．

80 7 1 0
．

2 2 3 6 1
．

4 l 10 1
．

39 6 1 89 0
．

9 9 9 9 0
．

0 7 l2 l4
．

0 4 3 5 0
．

0 2 8 3 0
．

0 4 2 9

4 5 0 ，

64 6 5 2
．

80 O 1 0
．

2 30 9 1
．

4 0 84 1
．

3 9 l7 9 0 1
．

0 0 O O 0
．

O 0 0 0 ∞ O
。

0 O O O O
．

0 O 0 o

注 ： 1 符号意义 ： 仪
— —

喷射方向与水平线的夹角 (
。

) ；

‰ — —

垂直喷水高度 (m ) ；

h 。 — —

倾斜喷水的最大高度 (m ) ；

L 。
— —

倾斜喷水上升段的水平投影长度 (m ) ；

L，— —

倾斜喷水下降段的水平投影长度 (m ) ；

L 。
— —

倾斜喷水时的射程 (m )
， L

。 =

L 。 + L ： ；

c h
— —

喷高系数
， C }1 = h 。／h 90 ；

c ．
— —

射程系数
， c I

， = L 。／k ；

c h／c 【l
— —

喷高射程比
， C h／c Il ： h

。

／L 。 ；

c 。
— —

上升段 系数
，

C l = L ．／h 9。 ；

c ：
— —

下降段系数
， c ： = L ：／‰

。

2 使用方法举例 ：

①已知 h 90 = 2 0 m ， d = 4JD 。 ，

求算 L 。 、 L l 、

L 2 和 h
。 。

查附录 K
一

2 ： C I_ = L 。／h 9 0 ： 2
．

80 1 1 ， ． ‘ ．

L 。 = 5 6
．

0 2 m 。

C l = L 1／h 9 0 = 1
．

4 10 0 ， ． ‘ ．

L 1 = 2 8
．

20 m 。

C 2 = L 2 ／h 9 0 = 1
．

39 1 l ， --_ L 2 = 2 7
．

82 m 。

c h ： h
。

／h90
= 0

．

5 5 O 5 ， ． ’ ．

h 。 = 1 1
．

0 1 m 。

②已知 h 。 = 15 m ， L 。 = 30 m ，

求算 d 、

d
、

H 和 q 。

C h／C l
， = h

。

／L 。 = 0
．

50 。

查附录 K
一

2 ： d = 6 6 。 ， C h ： h
。

／h 9 0 = O
．

9 3 2 7 ， ． ‘ ．

h 9 0 = 16
．

O 8 m 。

查附录 K
一

1 ： 可选择 d = 20 m m ， H = 19
．

6 5 m ， q = 2 2
．

2 1 m ’／h 。

或 d = 2 2 m m ， H = l9
．

16 m ， q = 2 6
。

5 4 m ’／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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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O 0 9 年版)

附录 K
一

3 宽顶堰水力计算表

I{

( m m )

q

[【／(s · m ) ]

q

[m 3／(h
· m )]

V

( n 1／s )

h 0

( m )

H

( m m )

q

[L／( s · m )]

q

[m 。／(h
· m )]

V

(Ⅱ∥ s )

h0

(m )

5 0
．

5 8 2
．

0 9 0
．

12 O
．

2 0 1 15 6 4
．

0 7 2 3 O
．

6 5 0
．

5 5

6 0 ．

7 6 2
．

7 4 O
．

13 0
．

2 5 12 0 6 8
．

3O 24 5
．

8 8 O
．

5 7

7 O ．

9 6 3
．

4 6 O
．

14 0
．

3 5 12 5 7 2
．

6 1 2 6 1
．

4 O 0
．

5 8

8 1 ．

18 4
．

2 5 0
．

15 O
．

4 5 13 0 7 7
．

0 1 27 7
．

24 0
．

59

9 1 ．

4 0 5
．

0 4 0
．

16 0
．

50 135 8 1
．

5 0 2 9 3
．

4 0 0
．

6 0

10 1 ．

64 5
．

9 0 0
．

17 0
．

6 0 14 0 86
．

O 7 3 0 9
．

85 0
．

6 1

12 2 ．

16 7
．

7 8 0
．

18 0
．

7 5 14 5 9 0
．

7 2 3 2 6
．

5 9 0
．

6 2

14 2 ．

7 2 9
．

7 9 O
．

19 0
．

9 0 15 0 9 5
．

4 5 3 4 3
．

62 0
．

6 3

16 3 ．

3 3 1 1
，

9 9 0
．

2 l 1
．

15 15 5 lo 0
．

2 6 36 0
．

9 4 0
．

64

18 3 ．

9 7 14
．

2 9 O
．

2 2 1
．

3 O 160 10 5
．

15 3 7 8
．

54 O
．

6 5

2 0 4 ．

6 5 16
．

7 4 0
．

2 3 1
．

4 0 16 5 1 10
．

12 39 6
．

4 3 0
．

6 6

2 5 6 ．

4 9 2 3
．

3 6 0
．

2 6 1
．

80 17 O 1 l5
．

16 4 14
．

5 8 0
．

6 7

3 O 8 ．

54 30
．

7 4 O
．

2 8 2
．

2 0 l7 5 l2 0
．

2 8 4 3 3
．

0 1 O
．

6 8

3 5 10 ．

7 6 3 8
．

7 4 0
．

3 1 2
．

6 0 18O 12 5
．

4 7 4 5 1
．

6 9 0
。

6 9

4 0 13 ．

14 4 7
．

30 0
．

3 3 3
．

0 0 18 5 13 O
．

74 4 7 0
．

6 6 0
．

7 0

4 5 15 ．

6 8 5 6
．

4 5 0
．

35 3
．

4 0 19 0 13 6
．

0 7 4 89
．

85 0
．

7 l

5 O l8 ．

37 6 6
．

13 0
．

3 7 3
．

7 O 19 5 l4 1
．

4 8 5O 9
．

3 3 0
．

7 2

5 5 2 1 ．

19 7 6
．

2 8 O
．

3 8 4
．

10 2 0 0 l4 6
．

9 5 5 2 9
．

0 2 0
．

7 3

6 0 2 4 ．

15 8 6
．

9 4 0
．

4 O 4
．

5 0 2 1O 15 8
．

1 1 5 69
．

2 0 0
．

7 5

6 5 2 7 ．

2 3 9 8
．

O 3 0
．

4 2 4
．

9 0 2 20 I6 8
．

6 l 6 O 7
．

0 0 0
．

7 7

7 0 3 0 ．

4 3 10 9
．

5 5 0
．

4 3 5
．

3 0 2 3 O 18 1
．

2 3 6 5 2
．

4 3 0
．

7 8

7 5 3 3 ．

7 5 12 1
．

5 0 0
．

4 5 5
．

7 0 2 4 0 19 3
．

18 6 9 5
．

4 5 O
．

80

80 3 7 ．

18 13 3
．

8 5 0
．

4 6 6
．

10 2 5 0 2 O 5
．

3 8 7 3 9
．

3 7 0
．

8 2

8 5 4 0 ．

7 2 14 6
．

5 9 0
．

4 8 6
．

5 0 2 6 O 2 17
．

8 2 7 84
．

15 O
．

8 3

9 0 4 4 ．

3 6 15 9
．

7 0 0
．

4 9 6
．

90 27 0 2 3 O
．

5 1 8 2 9
．

84 O
．

85

9 5 4 8 ．

1 1 17 3
．

2 O 0
．

5 O 7
．

3 0 2 8 0 2 4 3
．

4 3 87 6
．

3 5 0
．

8 6

10 o 5 1 ．

9 6 187
．

0 6 O
．

5 2 7
．

7 0 2 90 2 5 6
．

5 9 9 2 3
．

7 2 0
．

8 8

1O 5 5 5 ．

9 O 2 O 1
．

2 4 0
．

5 3 8
．

10 3 0 0 2 6 9
．

9 7 9 7 1
．

89 0
．

89

1 10 5 9 ．

9 4 2 15
．

2 8 O
．

54 8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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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宽顶堰水力计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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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计算公式 ： q = l6 4 3 H ” 。

V = 1
．

64 3 H ”

式中 q
— —

单宽流量 (L ／s · m ) ；

H — —

不计流速水头的堰上水头 ( m ) ；

V — —

堰上流速 (H ∥ s ) ；

h 。
— —

跌水的连续不破水膜高度 (m )
。

2 表中数据适用于堰面及边沿较光滑的直角宽顶堰
。

3 其他堰形的流量和流速
，

可根据表中数值乘以系数得到 ： 圆角和斜角宽顶堰乘 1
．

13 ，

坡角宽顶堰在坡角为
2 0 。 ～

80 。

时
，

乘 1
．

18
—

1
．

0 6 。

锄 殇 搋
直角 斜角 圆角 坡



·

" D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 (2 0 O 9 年版)

附录 K
一

4 薄壁堰水力计算表

I{

( m m )

q

[m 。／ (h
· m ) ]

V

(m ／s )

H

( m m )

q

[m ’／ (h
· m ) ]

V

( n ∥ s )

5 2 ．

6 5 0
．

15 l l5 2 9 2
．

10 0
．

7 I

6 3 ．

4 8 0
．

16 12 O 3 1 1
．

3 5 O
．

7 2

7 4 ．

3 9 0
．

17 12 5 3 3 1
．

O 1 0
．

7 4

8 5 ．

3 6 0
．

19 l3 0 3 5 1
．

O 7 O
．

7 5

9 6 ．

4 0 0
．

2 0 135 37 1
．

5 2 O
．

7 6

l0 7 ．

4 9 0
．

2 l l4 0 3 9 2
．

3 5 0
．

7 8

l2 9 ．

85 0
．

2 3 l4 5 4 13
．

5 6 0
．

7 9

l4 12 ．

4 1 O
．

2 5 15 O 4 3 5
．

13 0
．

8 1

l6 15 ．

16 0
．

2 6 15 5 4 5 7
．

0 7 O
．

8 2

l8 18 ．

0 9 0
．

2 8 l6 O 4 7 9
．

3 6 0
．

8 3

2 0 2 1 ．

18 0
．

2 9 l6 5 5 O 2
．

0 O 0
．

8 5

2 5 2 9 ．

6 1 0
．

3 3 l7 O 5 2 5
．

0 0 0
．

86

3O 3 8 ．

9 2 O
．

36 17 5 54 8
．

3 3 O
．

87

3 5 4 9 ．

04 O
．

3 9 180 5 7 1
．

9 9 0
，

8 8

4 0 5 9 ．

9 2 O
．

4 2 18 5 5 9 6
．

O 0 0
．

89

4 5 7 1 ．

5 O 0
．

4 4 l9 0 6 2 O
．

3 1 0
．

9 l

5 0 8 3 ．

7 4 0
．

4 7 19 5 6 4 4
．

9 6 O
．

9 2

5 5 9 6 ．

6 1 0
．

4 9 2 0 0 6 6 9
．

9 3 0
．

9 3

60 1 1O ．

0 8 0
．

5 1 2 l0 72 0
．

7 9 0
．

9 5

6 5 l2 4 ．

12 0
．

5 3 2 2 0 7 7 2
．

89 0
．

9 8

7 0 13 8 ．

7 2 0
．

5 5 2 3 0 8 2 6
．

18 1
．

O0

7 5 15 3 ．

84 0
．

5 7 2 4 0 8 8 O
．

64 1
．

O 2

80 l6 9 ．

4 8 0
．

59 2 50 9 36
．

2 5 1
．

0 4

8 5 18 5 ．

6 1 0
．

6 1 2 6 0 9 9 2
．

9 8 1
．

0 6

9 0 2 0 2 ．

2 3 0
．

6 2 2 7 0 10 5 0
．

8 2 I
．

O 8

9 5 2 19 ．

3 1 0
．

6 4 2 8 0 1 10 9
．

7 3 1
．

10

10 O 2 3 6 ．

8 5 0
．

6 6 2 9 0 1 16 9
．

7 1 1
．

12

l0 5 2 5 4 ．

84 0
．

6 7 3O 0 12 30
．

7 3 1
．

14

l 10 2 7 3 ．

2 6 O
．

6 9

注 ： 计算公式 ： g = 7 4 9 0∥以

矿： 2
．

0 8日。“

式中 g
— —

单宽流量 (m 。／h．m ) ；

Ⅳ — —

不计流速水头的堰上水头 ( m ) ；

y — —

堰上流速 (H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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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一

5 管嘴水力计算表

I{

( m )

管嘴直径 d (m m ) 出 口流速
v

(H ∥ s )5 8 10 15 2 O 2 5 32 4 O 5 O

O ．

1 0
．

0 2 3 0
．

O 6 0 0
．

0 90 0
．

2 0 0
．

3 6 O
．

5 6 0
．

9 2 1
．

4 4 2
．

2 5 1
．

15

O ．

2 0
．

O 32 0
．

0 8 2 O
．

13 0
．

2 9 0
．

5 1 0
．

80 1
．

3 1 2
．

0 4 3
．

19 1
．

2 6

0 ．

3 O
．

O 39 0
．

10 O
．

16 0
．

3 5 O
．

6 3 O
．

9 8 1
．

60 2
．

5 0 3
．

9 1 1
．

9 9

O ．

4 0
．

0 4 5 O
．

12 0
．

18 0
．

4 l O
．

7 2 1
．

13 1
。

85 2
．

8 9 4
。

5 1 2
．

2 9

O ．

5 0
．

0 50 O
．

】3 O
．

2 0 O
．

4 5 0
．

8 1 1
．

2 6 2
．

0 7 3
．

2 3 5
．

0 4 2
．

5 7

0 ．

6 0
．

O 5 5 0
．

14 0
．

2 2 0
，

5 0 0
．

8 8 】
．

3 8 2
．

2 6 3
．

54 5
．

5 3 2
．

8 2

0 ．

7 O
．

O 60 O
．

15 O
．

2 4 O
．

5 3 O
．

9 6 1
．

4 9 2
．

4 5 3
．

8 2 5
．

9 7 3
．

0 4

0 ．

8 0
．

0 64 O
．

16 0
．

2 6 O
．

5 7 】
．

O 2 1
．

59 2
．

6 1 4
．

0 8 6
．

3 8 3
．

2 5

O ．

9 0
．

0 6 8 0 _ 17 0
．

2 7 0
．

6 1 1
．

0 8 1
．

6 9 2
．

7 7 4
．

3 3 6
．

7 7 3
．

4 5

1 ．

0 0
．

0 7 l 0
．

18 0
．

2 9 O
．

6 4 1
．

14 1
．

7 8 2
．

9 2 4
．

5 6 7
．

13 3
．

6 3

1 ．

2 O
．

0 7 8 0
．

2 0 O
．

3 1 O
．

7 O 1
．

2 5 1
．

9 5 3
．

20 5
．

0 0 7
．

8 1 3
．

9 8

1 ．

4 0
．

0 85 0
．

2 2 0
．

34 0
．

7 6 I
．

3 5 2
．

1 1 3
．

4 6 5
．

4 0 8
．

4 4 4
．

30

1 ．

6 0
．

0 9 0 O
．

2 3 0
．

36 0
．

8 1 1
．

4 4 2
．

2 6 3
．

7 0 5
．

7 7 9
．

0 2 4
．

5 9

1．

8 0
．

o 96 0
．

2 5 0
．

3 8 0
．

86 1
．

5 3 2
．

3 9 3
．

9 2 6
．

13 9
．

5 7 4
．

8 7

2 ．

0 0
．

10 0
．

2 6 O
．

4 O 0
。

9 】 1
．

6 1 2
．

5 2 4
．

13 6
．

4 5 1O
．

0 9 5
．

14

2 ．

5 O
．

1 1 0
．

2 9 O
．

4 5 1
．

O 6 1
．

8 0 2
．

8 2 4
．

6 2 7
．

2 2 1 1
．

2 8 5
．

7 4

3 ．

O 0
．

12 0
．

32 O
．

4 9 1
．

1 1 1
．

9 8 3
．

O 9 5
．

0 6 7
．

9 l 12
．

35 6
．

2 9

3 ．

5 0
．

】3 0
．

34 0
．

5 3 1
．

2 0 2
．

14 3
．

34 5
．

4 7 8
．

54 13
．

34 6
．

8 O

4 ．

0 O
．

14 0
．

37 O
．

5 7 1
．

2 8 2
．

2 8 3
．

57 5
．

84 9
．

13 14
．

2 6 7
．

2 6

4 ．

5 0
．

15 0
．

39 0
．

6 1 1
．

36 2
．

4 2 3
．

7 8 6
．

2 0 9
．

6 8 】5
．

13 7
．

7 0

5 ．

0 0
．

16 0
．

4 1 0
．

6 4 1
．

4 4 2
．

5 5 3
．

9 9 6
．

5 3 lO
．

2 l 15
．

9 5 8
．

12

注 ： l 计算公式 ： q = O
．

0 0 2 8 5 d 。 ·

∥”

式中 g
— —

直线外管嘴的出流量 (I／s )
，

直线外管嘴出流量见上表 ；

d — —

管嘴直径 (m m ) ；

H — —

管嘴前水头 (m ) ；

y — —

管嘴出口流速 ( m ／s )
。

2 其他形式管嘴和孔 口的出流量和出口流速
，

可将表 中数值乘以系数得到 ： 直线内管嘴乘 0
．

6 2
，

流线外管嘴

乘 1
．

2 3
，

收缩外管嘴乘 1
．

15 ， ，

孔 口乘 0
．

7 5 。

直线外管嘴 流线外管嘴 收缩外管嘴 直线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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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游泳池水质标准

1 游泳池原水和补充水水质必须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 B 5 7 4 9 的要求
。

详见附录 B
一

1 。

2 游泳池池水水质常规检验项 目及限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

表 1 游泳池池水水质常规检验项 目及限值

序号 项 目 限 值

1 浑浊度 ≤ 1 N T U

2 p H 值 7
．

0
～

7
．

8

3 尿素 ≤ 3
．

5 m g／L
，

4 菌落总数 (3 6 ± 1℃ ， 4 8 h ) ≤ 2 0 0 C F IJ／m L

5 总大肠菌群 (3 6 ± 1℃ ， 2 4 h ) 每 1o 0 m L 不得检出

6 游离性余氯 0
．

2 m ∥L
～

1
．

O m g／L

7 化合性余氯 ≤ 0
．

4 m g／L

8 臭氧 (采用臭氧消毒时) ≤ 0
．

2 m g／m 。 以下 (水 面上空气中)

9 水温 2 3 ℃
～

30 ℃

3 游泳池池水水质非常规检验项 目及限值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

表 2 游泳池池水水质非常规检验项 目及限值

序号 项 目 限 值

1 溶解性总固体 (T D s ) ≤ 原水 T D s + 15 o 0 m g／L

2 氧化还原电位 (0 R P ) ≥ 6 50 m V

3 氰尿酸 ≤ 15 0 m g／L

4 三 卤甲烷 (T H M ) ≤ 2 o 0 ¨∥L

4 以上均摘 自 《游泳池水质标准》 c J 2 4 4
—

2 O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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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用水质应符合表 l
、

表 2 的规定
。

表 1 农 田灌溉用水水质基本控制项 目标准值

序号 项 目类别

作物种类

水 作 旱 作 疏 菜

】 五 日生化需氧量／ ( m ∥L ) ≤ 6 O 10 0 4 0
。 ．

15 “

2 化学需氧量／ ( m ∥L ) ≤ 1 50 2 0 0 1O 0
。 ．

60 “

3 悬浮物／ (m ∥L ) ≤ 8 0 l0 0 6 0 。 ．

15 “

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m ∥ L ) ≤ 5 8 5

5 水温／qC ≤ 3 5

6 p I{ 5 ．

5
～

8
．

5

7 全盐量／ ( m ∥L ) ≤ 10 0 0
。

(非盐碱土地区)
， 2 O O 0

。

(盐碱土地区)

8 氯化物／ (m ∥L ) ≤ 3 5 0

9 硫化物／ (m ∥ L ) ≤ 1

】0 总；影 ( m ∥L ) ≤ O
．

0 O 1

l1 镉／ ( m ∥ L ) ≤ 0
．

O 1

12 总砷／ ( m ∥L ) ≤ 0
．

0 5 0
．

1 0
．

0 5

13 铬 (六价) ／ ( m g／L ) ≤ 0
．

1

14 铅／ (m 昏／L ) ≤ 0
．

2

15 粪大肠菌群数／ (个／10 (】m L ) ≤ 4 0 0 0 4 0 0 0 2 0 0 0 。 ．

10 0 0 。

16 蛔虫卯数／ (个／L ) ≤ 2 2
“ ．

1 “

a

加工
、

烹调及去皮蔬菜
b 生食类蔬菜

、

瓜类和草本水果
c

具有
一

定的水利灌排设施
，

能保证
一

定的排水和地下水径流条件的地区
，

或有
一

定淡水资源能满足冲洗土体盐分

的地区
，

农田灌溉水质全盐量指标可以适 当放宽

表 2 农 田灌溉用水水质选择性控制项 目标准值

序号 项 目类别

作物种类

水 作 早 作 疏 菜

1 铜／ (m ∥I
．

) ≤ 0
．

5 1

2 锌／ ( m ∥ L ) ≤ 2

3 硒／ ( 1n g／L ) ≤ 0
．

0 2

4 氟化物／ (m ∥L ) ≤ 2 (
一

般地区 )
， 3 (高氟区)

5 氰化物／ (m 昏／I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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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附录 M 表 2

注 ： 以上内容均摘 自现行 国家标准 《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 G B 5O 84
—

2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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